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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汇集了 2010 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大纲”和应考必备的法律、法规、规章，方便广大考生复习、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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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相关法律知识 

（一）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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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政执法办法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收费项目和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 

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 

（二）相关国际条约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内）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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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专利法律知识 

 

（一）专利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1984 年 3 月 1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根据 1992 年 9 月 4日第七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

2000 年 8 月 25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

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 2008 年 12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

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制定本法。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9-03/06/content_173893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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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本法所称的发明创造是指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

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第三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负责管理全国的专利工作；统一受理和审查专利申请，依法授予专利权。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管理工作。 

第四条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条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

权。 

第六条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

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 

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申请被批准后，该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为专利

权人。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

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七条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非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压制。 

第八条两个以上单位或者个人合作完成的发明创造、一个单位或者个人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委托所完

成的发明创造，除另有协议的以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完成或者共同完成的单位或者个人；申请被批准后，

申请的单位或者个人为专利权人。 

第九条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但是，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

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先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尚未终止，且申请人声明放弃该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可以授予

发明专利权。 

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第十条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可以转让。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向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应当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手续。 

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由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转让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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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

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

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

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第十二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应当与专利权人订立实施许可合同，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

使用费。被许可人无权允许合同规定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该专利。 

第十三条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申请人可以要求实施其发明的单位或者个人支付适当的费用。 

第十四条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发明专利，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

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决定在批准的范围内推广应用，允许指定的单位实

施，由实施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向专利权人支付使用费。 

第十五条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共有人对权利的行使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共有人可以

单独实施或者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的，收取的使用费应当在共有人之间

分配。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行使共有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应当取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 

第十六条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发明创造专利实施

后，根据其推广应用的范围和取得的经济效益，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合理的报酬。 

第十七条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有权在专利文件中写明自己是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专利权人有权在其专利产品或者该产品的包装上标明专利标识。 

第十八条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申请专利的，依

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互惠原则，根据本法办理。 

第十九条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申请专利和办理

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在国内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专利代理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办理专利申请或者其他专利事务；对被代

理人发明创造的内容，除专利申请已经公布或者公告的以外，负有保密责任。专利代理机构的具体管理办法由

国务院规定。 

第二十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将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应当事先报经国务院

专利行政部门进行保密审查。保密审查的程序、期限等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执行。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提出专利国际申请。申请人提出专利国

际申请的，应当遵守前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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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本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处理专利国际申

请。 

对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申请专利的，不授予专利权。 

第二十一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及其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按照客观、公正、准确、及时的要求，依法处

理有关专利的申请和请求。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完整、准确、及时发布专利信息，定期出版专利公报。 

在专利申请公布或者公告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对其内容负有保密责任。 

第二章 授予 专利权的条件 

第二十二条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

文件中。 

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

点和进步。 

实用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本法所称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第二十三条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不属于现有设计；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外观设计

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应当具有明显区别。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不得与他人在申请日以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 

本法所称现有设计，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设计。 

第二十四条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丧失新颖性： 

（一）在中国政府主办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出的； 

（二）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的； 

（三）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的。 

第二十五条对下列各项，不授予专利权： 

（一）科学发现； 

（二）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四）动物和植物品种； 

（五）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9-03/06/content_17389395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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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 

对前款第（四）项所列产品的生产方法，可以依照本法规定授予专利权。 

第三章 专利的申请 

第二十六条申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说明书及其摘要和权利要求书等文件。 

请求书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发明人的姓名，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以及其他事

项。 

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必

要的时候，应当有附图。摘要应当简要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要点。 

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人应当在专利申请文件中说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

申请人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应当陈述理由。 

第二十七条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该外观设计的图片或者照片以及对该外观设计的简

要说明等文件。 

申请人提交的有关图片或者照片应当清楚地显示要求专利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 

第二十八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专利申请文件之日为申请日。如果申请文件是邮寄的，以寄出的邮

戳日为申请日。 

第二十九条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或者自外观设计

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在中国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依照该外国同中国签订的

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则，可以享有优先权。 

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又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就

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 

第三十条申请人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三个月内提交第一次提出的专

利申请文件的副本；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逾期未提交专利申请文件副本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第三十一条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

两项以上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外观设计。同一产品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或者用于同一类别

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上外观设计，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第三十二条申请人可以在被授予专利权之前随时撤回其专利申请。 

第三十三条申请人可以对其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

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

围。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9-03/06/content_17389395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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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专利申请的审查和批准 

第三十四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发明专利申请后，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本法要求的，自申请日起满

十八个月，即行公布。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早日公布其申请。 

第三十五条发明专利申请自申请日起三年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申请人随时提出的请求，对

其申请进行实质审查；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请求实质审查的，该申请即被视为撤回。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自行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第三十六条发明专利的申请人请求实质审查的时候，应当提交在申请日前与其发明有关的参考资料。 

发明专利已经在外国提出过申请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该国为审查

其申请进行检索的资料或者审查结果的资料；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提交的，该申请即被视为撤回。 

第三十七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后，认为不符合本法规定的，应当通知申

请人，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对其申请进行修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答复的，该申请即被视为

撤回。 

第三十八条发明专利申请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仍然认为不符合本法

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 

第三十九条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授予发明专利权

的决定，发给发明专利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发明专利权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第四十条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授

予实用新型专利权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决定，发给相应的专利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实用新型专利权

和外观设计专利权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第四十一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设立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驳回申请的决

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复审。专利复审委员会复审后，作出决

定，并通知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专利权的期限、终止和无效 

第四十二条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十年，均自申请日

起计算。 

第四十三条专利权人应当自被授予专利权的当年开始缴纳年费。 

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利权在期限届满前终止： 

（一）没有按照规定缴纳年费的； 

（二）专利权人以书面声明放弃其专利权的。 

专利权在期限届满前终止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9-03/06/content_17389395_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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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起，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该专利权的授予不符

合本法有关规定的，可以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 

第四十六条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应当及时审查和作出决定，并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

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 

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

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四十七条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 

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对在宣告专利权无效前人民法院作出并已执行的专利侵权的判决、调解书，已

经履行或者强制执行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以及已经履行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专利权转让合同，不具有

追溯力。但是因专利权人的恶意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赔偿。 

依照前款规定不返还专利侵权赔偿金、专利使用费、专利权转让费，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应当全部或

者部分返还。 

第六章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第四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的申请，可以给

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一）专利权人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满三年，且自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满四年，无正当理由未实施或

者未充分实施其专利的； 

（二）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的行为被依法认定为垄断行为，为消除或者减少该行为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

响的。 

第四十九条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

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第五十条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制许可。 

第五十一条一项取得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比前已经取得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显著经济

意义的重大技术进步，其实施又有赖于前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施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后一专利权

人的申请，可以给予实施前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强制许可。 

在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情形下，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前一专利权人的申请，也可以给

予实施后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强制许可。 

第五十二条强制许可涉及的发明创造为半导体技术的，其实施限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和本法第四十八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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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条除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二）项、第五十条规定给予的强制许可外，强制许可的实施应当

主要为了供应国内市场。 

第五十四条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五十一条规定申请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证

据，证明其以合理的条件请求专利权人许可其实施专利，但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许可。 

第五十五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应当及时通知专利权人，并予以登记

和公告。 

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应当根据强制许可的理由规定实施的范围和时间。强制许可的理由消除并不

再发生时，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根据专利权人的请求，经审查后作出终止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 

第五十六条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不享有独占的实施权，并且无权允许他人实施。 

第五十七条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付给专利权人合理的使用费，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处理使用费问题。付给使用费的，其数额由双方协商；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裁决。 

第五十八条专利权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关于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不服的，专利权人和取得实施强制

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关于实施强制许可的使用费的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章 专利权的保护 

第五十九条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

权利要求的内容。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

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第六十条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

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管

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

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

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

请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十一条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

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9-03/06/content_17389395_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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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利

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相关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进行检索、分析和评价后作出的

专利权评价报告，作为审理、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证据。 

第六十二条在专利侵权纠纷中，被控侵权人有证据证明其实施的技术或者设计属于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

计的，不构成侵犯专利权。 

第六十三条假冒专利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四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证据，对涉嫌假冒专利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询问有关

当事人，调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情况；对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查阅、复制与涉嫌违

法行为有关的合同、发票、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检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产品，对有证据证明是假冒专

利的产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法行使前款规定的职权时，当事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第六十五条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

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

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

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第六十六条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

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

施。 

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应当自接受申请之时起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可以延长四十八小

时。裁定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应当立即执行。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

定的执行。 

申请人自人民法院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该措施。 

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停止有关行为所遭受的损失。 

第六十七条为了制止专利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

系人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应当自接受申请之时起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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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自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该措施。 

第六十八条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侵权行为之日

起计算。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该发明未支付适当使用费的，专利权人要求支付使用费的诉讼

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他人使用其发明之日起计算，但是，专利权人于专利权授予之日前

即已得知或者应当得知的，自专利权授予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一）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由专利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个人售出后，使

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该产品的； 

（二）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

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 

（三）临时通过中国领陆、领水、领空的外国运输工具，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

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互惠原则，为运输工具自身需要而在其装置和设备中使用有关专利的； 

（四）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 

（五）为提供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制造、使用、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以及专门为其

制造、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 

第七十条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

产品，能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一条违反本法第二十条规定向外国申请专利，泄露国家秘密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

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二条侵夺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非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权和本法规定的其他权益的，由所在单位

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三条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不得参与向社会推荐专利产品等经营活动。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消除影响，有违法收入的

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四条从事专利管理工作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则 

第七十五条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手续，应当按照规定缴纳费用。 

第七十六条本法自１９８５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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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本决定自 2010 年 2 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2001 年 6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06 号公布 根据 2002 年 12 月 28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0 年 1 月 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专利法和本细则规定的各种手续，应当以书面形式或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形式办

理。 

  第三条 依照专利法和本细则规定提交的各种文件应当使用中文；国家有统一规定的科技术语的，应当采

用规范词；外国人名、地名和科技术语没有统一中文译文的，应当注明原文。 

  依照专利法和本细则规定提交的各种证件和证明文件是外文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要

求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附送中文译文；期满未附送的，视为未提交该证件和证明文件。 

  第四条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邮寄的各种文件，以寄出的邮戳日为递交日；邮戳日不清晰的，除当事人

能够提出证明外，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日为递交日。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各种文件，可以通过邮寄、直接送交或者其他方式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委托专利代

理机构的，文件送交专利代理机构；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文件送交请求书中指明的联系人。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邮寄的各种文件，自文件发出之日起满 15 日，推定为当事人收到文件之日。 

  根据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应当直接送交的文件，以交付日为送达日。 

  文件送交地址不清，无法邮寄的，可以通过公告的方式送达当事人。自公告之日起满 1个月，该文件视为

已经送达。 

  第五条 专利法和本细则规定的各种期限的第一日不计算在期限内。期限以年或者月计算的，以其最后一

月的相应日为期限届满日；该月无相应日的，以该月最后一日为期限届满日；期限届满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

休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期限届满日。 

  第六条 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而延误专利法或者本细则规定的期限或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期

限，导致其权利丧失的，自障碍消除之日起 2个月内，最迟自期限届满之日起 2年内，可以向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请求恢复权利。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因其他正当理由延误专利法或者本细则规定的期限或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指定的期限，导致其权利丧失的，可以自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通知之日起 2 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

门请求恢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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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恢复权利的，应当提交恢复权利请求书，说明理由，必要时

附具有关证明文件，并办理权利丧失前应当办理的相应手续；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恢复权利的，还应当

缴纳恢复权利请求费。 

  当事人请求延长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期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说明理由

并办理有关手续。 

  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不适用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六十八条规定的期

限。 

  第七条 专利申请涉及国防利益需要保密的，由国防专利机构受理并进行审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受理

的专利申请涉及国防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及时移交国防专利机构进行审查。经国防专利机构审查没有发现驳

回理由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授予国防专利权的决定。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其受理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涉及国防利益以外的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

需要保密的，应当及时作出按照保密专利申请处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保密专利申请的审查、复审以及保

密专利权无效宣告的特殊程序，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 

  第八条 专利法第二十条所称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指技术方案的实质性内容在中国境内完

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将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应当按照下列方式之一请求国务

院专利行政部门进行保密审查：  

  （一）直接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的，应当事先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

出请求，并详细说明其技术方案；  

  （二）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申请专利后拟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的，应

当在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请求。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专利国际申请的，视为同时提出了保密审查请求。 

  第九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依照本细则第八条规定递交的请求后，经过审查认为该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可能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及时向申请人发出保密审查通知；申请人未在其请求递交

日起 4个月内收到保密审查通知的，可以就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

国际申请。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照前款规定通知进行保密审查的，应当及时作出是否需要保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

人。申请人未在其请求递交日起 6个月内收到需要保密的决定的，可以就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

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 

  第十条 专利法第五条所称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不包括仅其实施为法律所禁止的发明创造。 

  第十一条 除专利法第二十八条和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外，专利法所称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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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细则所称申请日，除另有规定的外，是指专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申请日。 

  第十二条 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是指：  

  （一）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  

  （二）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  

  （三）退休、调离原单位后或者劳动、人事关系终止后 1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

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本单位，包括临时工作单位；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是指本单位的

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 

  第十三条 专利法所称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是指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在完成发

明创造过程中，只负责组织工作的人、为物质技术条件的利用提供方便的人或者从事其他辅助工作的人，不是

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第十四条 除依照专利法第十条规定转让专利权外，专利权因其他事由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应当凭有关证

明文件或者法律文书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专利权转移手续。 

  专利权人与他人订立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3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备案。 

  以专利权出质的，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共同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出质登记。 

  第二章 专利的申请 

  第十五条 以书面形式申请专利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申请文件一式两份。 

  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形式申请专利的，应当符合规定的要求。 

  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同时提交委托书，

写明委托权限。 

  申请人有 2人以上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除请求书中另有声明的外，以请求书中指明的第一申请人为

代表人。 

  第十六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请求书应当写明下列事项：  

  （一）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的名称；  

  （二）申请人是中国单位或者个人的，其名称或者姓名、地址、邮政编码、组织机构代码或者居民身份证

件号码；申请人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其姓名或者名称、国籍或者注册的国家或者地区；  

  （三）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姓名；  

  （四）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受托机构的名称、机构代码以及该机构指定的专利代理人的姓名、执

业证号码、联系电话；  

  （五）要求优先权的，申请人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以下简称在先申请）的申请日、申请号以及原受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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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名称；  

  （六）申请人或者专利代理机构的签字或者盖章；  

  （七）申请文件清单；  

  （八）附加文件清单；  

  （九）其他需要写明的有关事项。 

  第十七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该名称应当与请求书

中的名称一致。说明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技术领域：写明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所属的技术领域；  

  （二）背景技术：写明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理解、检索、审查有用的背景技术；有可能的，并引证反映

这些背景技术的文件；  

  （三）发明内容：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并对

照现有技术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四）附图说明：说明书有附图的，对各幅附图作简略说明；  

  （五）具体实施方式：详细写明申请人认为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必要时，举例说明；有附

图的，对照附图。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人应当按照前款规定的方式和顺序撰写说明书，并在说明书每一部分前面写明

标题，除非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性质用其他方式或者顺序撰写能节约说明书的篇幅并使他人能够准确理解其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说明书应当用词规范、语句清楚，并不得使用“如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类的引

用语，也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发明专利申请包含一个或者多个核苷酸或者氨基酸序列的，说明书应当包括符合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

的序列表。申请人应当将该序列表作为说明书的一个单独部分提交，并按照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规定提交该

序列表的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副本。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说明书应当有表示要求保护的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的附图。 

  第十八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几幅附图应当按照“图 1，图 2，……”顺序编号排列。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未提及的附图标记不得在附图中出现，附图中未出现的附图标记不得

在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提及。申请文件中表示同一组成部分的附图标记应当一致。 

  附图中除必需的词语外，不应当含有其他注释。 

  第十九条 权利要求书应当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 

  权利要求书有几项权利要求的，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 

  权利要求书中使用的科技术语应当与说明书中使用的科技术语一致，可以有化学式或者数学式，但是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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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插图。除绝对必要的外，不得使用“如说明书……部分所述”或者“如图……所示”的用语。 

  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可以引用说明书附图中相应的标记，该标记应当放在相应的技术特征后并置于括号

内，便于理解权利要求。附图标记不得解释为对权利要求的限制。 

  第二十条 权利要求书应当有独立权利要求，也可以有从属权利要求。 

  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从属权利要求应当用附加的技术特征，对引用的权利要求作进一步限定。 

  第二十一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独立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前序部分和特征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撰写：  

  （一）前序部分：写明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主题名称和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主题与最接

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  

  （二）特征部分：使用“其特征是……”或者类似的用语，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区别于最接近的现有技

术的技术特征。这些特征和前序部分写明的特征合在一起，限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范围。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性质不适于用前款方式表达的，独立权利要求可以用其他方式撰写。 

  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应当只有一个独立权利要求，并写在同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从属权利要求之前。 

  第二十二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从属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引用部分和限定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撰写：  

  （一）引用部分：写明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号及其主题名称；  

  （二）限定部分：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附加的技术特征。 

  从属权利要求只能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引用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只能以择一方式引

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并不得作为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的基础。 

  第二十三条 说明书摘要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所公开内容的概要，即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的名称和所属技术领域，并清楚地反映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解决该问题的技术方案的要点以及主要用途。 

  说明书摘要可以包含最能说明发明的化学式；有附图的专利申请，还应当提供一幅最能说明该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技术特征的附图。附图的大小及清晰度应当保证在该图缩小到 4厘米×6厘米时，仍能清晰地分辨出图

中的各个细节。摘要文字部分不得超过 300 个字。摘要中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第二十四条 申请专利的发明涉及新的生物材料，该生物材料公众不能得到，并且对该生物材料的说明不

足以使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实施其发明的，除应当符合专利法和本细则的有关规定外，申请人还应当办理下列

手续：  

  （一）在申请日前或者最迟在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将该生物材料的样品提交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认可的保藏单位保藏，并在申请时或者最迟自申请日起 4个月内提交保藏单位出具的保藏证明和存活

证明；期满未提交证明的，该样品视为未提交保藏；  

  （二）在申请文件中，提供有关该生物材料特征的资料；  

  （三）涉及生物材料样品保藏的专利申请应当在请求书和说明书中写明该生物材料的分类命名（注明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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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名称）、保藏该生物材料样品的单位名称、地址、保藏日期和保藏编号；申请时未写明的，应当自申请日起

4个月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视为未提交保藏。 

  第二十五条 发明专利申请人依照本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保藏生物材料样品的，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

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需要将该专利申请所涉及的生物材料作为实验目的使用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提出请求，并写明下列事项：  

  （一）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地址；  

  （二）不向其他任何人提供该生物材料的保证；  

  （三）在授予专利权前，只作为实验目的使用的保证。 

  第二十六条 专利法所称遗传资源，是指取自人体、动物、植物或者微生物等含有遗传功能单位并具有实

际或者潜在价值的材料；专利法所称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是指利用了遗传资源的遗传功能完成的发

明创造。 

  就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申请人应当在请求书中予以说明，并填写国务院专利行政部

门制定的表格。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请求保护色彩的，应当提交彩色图片或者照片。 

  申请人应当就每件外观设计产品所需要保护的内容提交有关图片或者照片。 

  第二十八条 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应当写明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用途，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并指定一

幅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者照片。省略视图或者请求保护色彩的，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 

  对同一产品的多项相似外观设计提出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应当在简要说明中指定其中一项作为基本

设计。 

  简要说明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也不能用来说明产品的性能。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人提交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样

品或者模型。样品或者模型的体积不得超过 30 厘米×30 厘米×30 厘米，重量不得超过 15 公斤。易腐、易损或

者危险品不得作为样品或者模型提交。 

  第三十条 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所称中国政府承认的国际展览会，是指国际展览会公约规定的在

国际展览局注册或者由其认可的国际展览会。 

  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二）项所称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是指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全国性学术团体

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有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所列情形的，申请人应当在提出专利

申请时声明，并自申请日起 2个月内提交有关国际展览会或者学术会议、技术会议的组织单位出具的有关发明

创造已经展出或者发表，以及展出或者发表日期的证明文件。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有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三）项所列情形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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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证明文件。 

  申请人未依照本条第三款的规定提出声明和提交证明文件的，或者未依照本条第四款的规定在指定期限内

提交证明文件的，其申请不适用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 申请人依照专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要求外国优先权的，申请人提交的在先申请文件副本应当

经原受理机构证明。依照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与该受理机构签订的协议，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通过电子交换等

途径获得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视为申请人提交了经该受理机构证明的在先申请文件副本。要求本国优先权，

申请人在请求书中写明在先申请的申请日和申请号的，视为提交了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要求优先权，但请求书中漏写或者错写在先申请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原受理机构名称中的一项或者两项内

容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要求优先权的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与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中记载的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不一致的，应当提

交优先权转让证明材料，未提交该证明材料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申请人要求外国优先权，其在先申请未包括对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申请人按照本细

则第二十八条规定提交的简要说明未超出在先申请文件的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的，不影响其享有优先权。 

  第三十二条 申请人在一件专利申请中，可以要求一项或者多项优先权；要求多项优先权的，该申请的优

先权期限从最早的优先权日起计算。 

  申请人要求本国优先权，在先申请是发明专利申请的，可以就相同主题提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在先申请是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可以就相同主题提出实用新型或者发明专利申请。但是，提出后一申请时，

在先申请的主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要求本国优先权的基础：  

  （一）已经要求外国优先权或者本国优先权的；  

  （二）已经被授予专利权的；  

  （三）属于按照规定提出的分案申请的。 

  申请人要求本国优先权的，其在先申请自后一申请提出之日起即视为撤回。 

  第三十三条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申请人，申请专利或者要求外国优先权的，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其提供下列文件：  

  （一）申请人是个人的，其国籍证明；  

  （二）申请人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其注册的国家或者地区的证明文件；  

  （三）申请人的所属国，承认中国单位和个人可以按照该国国民的同等条件，在该国享有专利权、优先权

和其他与专利有关的权利的证明文件。 

  第三十四条 依照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可以作为一件专利申请提出的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

两项以上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应当在技术上相互关联，包含一个或者多个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其

中特定技术特征是指每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为整体，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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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条 依照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将同一产品的多项相似外观设计作为一件申请提出的，

对该产品的其他设计应当与简要说明中指定的基本设计相似。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的相似外观设计不得超

过 10 项。 

  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所称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上外观设计，是指各产品属

于分类表中同一大类，习惯上同时出售或者同时使用，而且各产品的外观设计具有相同的设计构思。 

  将两项以上外观设计作为一件申请提出的，应当将各项外观设计的顺序编号标注在每件外观设计产品各幅

图片或者照片的名称之前。 

  第三十六条 申请人撤回专利申请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声明，写明发明创造的名称、申请

号和申请日。 

  撤回专利申请的声明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好公布专利申请文件的印刷准备工作后提出的，申请文件仍

予公布；但是，撤回专利申请的声明应当在以后出版的专利公报上予以公告。 

第三章 专利申请的审查和批准 

  第三十七条 在初步审查、实质审查、复审和无效宣告程序中，实施审查和审理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要求其回避：  

  （一）是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的近亲属的；  

  （二）与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查和审理的；  

  （四）专利复审委员会成员曾参与原申请的审查的。 

  第三十八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请求书、说明书（实用新型必须包括

附图）和权利要求书，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请求书、外观设计的图片或者照片和简要说明后，应当明确申

请日、给予申请号，并通知申请人。 

  第三十九条 专利申请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并通知申请人：  

  （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缺少请求书、说明书（实用新型无附图）或者权利要求书的，或者外观

设计专利申请缺少请求书、图片或者照片、简要说明的；  

  （二）未使用中文的；  

  （三）不符合本细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四）请求书中缺少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或者缺少地址的；  

  （五）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或者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的；  

  （六）专利申请类别（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不明确或者难以确定的。 

  第四十条 说明书中写有对附图的说明但无附图或者缺少部分附图的，申请人应当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指定的期限内补交附图或者声明取消对附图的说明。申请人补交附图的，以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或者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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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附图之日为申请日；取消对附图的说明的，保留原申请日。 

  第四十一条 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同日（指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

专利的，应当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通知后自行协商确定申请人。 

  同一申请人在同日（指申请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的，应当在申请时

分别说明对同样的发明创造已申请了另一专利；未作说明的，依照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关于同样的发明创造只

能授予一项专利权的规定处理。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应当公告申请人已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同时申请了发明

专利的说明。 

  发明专利申请经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通知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声明放弃实用

新型专利权。申请人声明放弃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作出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决定，并在公告授予发明专

利权时一并公告申请人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声明。申请人不同意放弃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驳回该发明

专利申请；申请人期满未答复的，视为撤回该发明专利申请。 

  实用新型专利权自公告授予发明专利权之日起终止。 

  第四十二条 一件专利申请包括两项以上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的，申请人可以在本细则第五十四

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届满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分案申请；但是，专利申请已经被驳回、撤回或者视

为撤回的，不能提出分案申请。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一件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一条和本细则第三十四条或者第三十五条的规

定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对其申请进行修改；申请人期满未答复的，该申请视为撤回。 

  分案的申请不得改变原申请的类别。 

  第四十三条 依照本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出的分案申请，可以保留原申请日，享有优先权的，可以保留

优先权日，但是不得超出原申请记载的范围。 

  分案申请应当依照专利法及本细则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分案申请的请求书中应当写明原申请的申请号和申请日。提交分案申请时，申请人应当提交原申请文件副

本；原申请享有优先权的，并应当提交原申请的优先权文件副本。 

  第四十四条 专利法第三十四条和第四十条所称初步审查，是指审查专利申请是否具备专利法第二十六条

或者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文件和其他必要的文件，这些文件是否符合规定的格式，并审查下列各项：  

  （一）发明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是否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或者本细则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

二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或者本细则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是否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

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或者本细则第十六条至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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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款、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四款、第三十一条第

一款、第三十三条或者本细则第二十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否依照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不能取得专利

权；  

  （三）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是否不

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或者本细则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是否明显不符

合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或者本细则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否依照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不能取得专利权；  

  （四）申请文件是否符合本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将审查意见通知申请人，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补正；申请人期满未

答复的，其申请视为撤回。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正后，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仍然认为不符合前款所列各项规

定的，应当予以驳回。 

  第四十五条 除专利申请文件外，申请人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的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文件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视为未提交：  

  （一）未使用规定的格式或者填写不符合规定的；  

  （二）未按照规定提交证明材料的。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将视为未提交的审查意见通知申请人。 

  第四十六条 申请人请求早日公布其发明专利申请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声明。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对该申请进行初步审查后，除予以驳回的外，应当立即将申请予以公布。 

  第四十七条 申请人写明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及其所属类别的，应当使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布的外观

设计产品分类表。未写明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所属类别或者所写的类别不确切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予

以补充或者修改。 

  第四十八条 自发明专利申请公布之日起至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止，任何人均可以对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

专利申请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四十九条 发明专利申请人因有正当理由无法提交专利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检索资料或者审查结果资料

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声明，并在得到有关资料后补交。 

  第五十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照专利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专利申请自行进行审查时，应当通

知申请人。 

  第五十一条 发明专利申请人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以及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

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的 3个月内，可以对发明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 

  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人自申请日起 2个月内，可以对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主动提出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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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的，应当针对通知书

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自行修改专利申请文件中文字和符号的明显错误。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自行修改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第五十二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说明书或者权利要求书的修改部分，除个别文字修改或者增删

外，应当按照规定格式提交替换页。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图片或者照片的修改，应当按照规定提交替换页。 

  第五十三条 依照专利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应当予以驳回的情形是指：  

  （一）申请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依照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不能取得专利权的；  

  （二）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四款、第

五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或者本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  

  （三）申请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或者分案的申请不符合本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的。 

  第五十四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后，申请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2个月内办理

登记手续。申请人按期办理登记手续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授予专利权，颁发专利证书，并予以公告。 

  期满未办理登记手续的，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的权利。 

  第五十五条 保密专利申请经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作出授予保密专利权的

决定，颁发保密专利证书，登记保密专利权的有关事项。 

  第五十六条 授予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决定公告后，专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

关系人可以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 

  请求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应当提交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写明专利号。每项请求应当限于一项专利

权。 

  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不符合规定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通知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请求人期

满未补正的，视为未提出请求。 

  第五十七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后 2个月内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对

同一项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有多个请求人请求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仅作出

一份专利权评价报告。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查阅或者复制该专利权评价报告。 

  第五十八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专利公告、专利单行本中出现的错误，一经发现，应当及时更正，并

对所作更正予以公告。 

  第四章 专利申请的复审与专利权的无效宣告 

  第五十九条 专利复审委员会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技术专家和法律专家组成，主任委员由国务院

专利行政部门负责人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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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条 依照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复审的，应当提交复审请求书，说明理

由，必要时还应当附具有关证据。 

  复审请求不符合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或者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受理，书面通

知复审请求人并说明理由。 

  复审请求书不符合规定格式的，复审请求人应当在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的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该

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 

  第六十一条 请求人在提出复审请求或者在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通知书作出答复时，可以修改专利申

请文件；但是，修改应当仅限于消除驳回决定或者复审通知书指出的缺陷。 

  修改的专利申请文件应当提交一式两份。 

  第六十二条 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将受理的复审请求书转交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原审查部门进行审查。原

审查部门根据复审请求人的请求，同意撤销原决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据此作出复审决定，并通知复审请

求人。 

  第六十三条 专利复审委员会进行复审后，认为复审请求不符合专利法和本细则有关规定的，应当通知复

审请求人，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期满未答复的，该复审请求视为撤回；经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

后，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仍不符合专利法和本细则有关规定的，应当作出维持原驳回决定的复审决定。 

  专利复审委员会进行复审后，认为原驳回决定不符合专利法和本细则有关规定的，或者认为经过修改的专

利申请文件消除了原驳回决定指出的缺陷的，应当撤销原驳回决定，由原审查部门继续进行审查程序。 

  第六十四条 复审请求人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前，可以撤回其复审请求。 

  复审请求人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前撤回其复审请求的，复审程序终止。 

  第六十五条 依照专利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应当向专利复审委员

会提交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书和必要的证据一式两份。无效宣告请求书应当结合提交的所有证据，具体说明无

效宣告请求的理由，并指明每项理由所依据的证据。 

  前款所称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是指被授予专利的发明创造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

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或者本细则第二十条第二

款、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或者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或者依照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不能

取得专利权。 

  第六十六条 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不符合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或者本细则第六十五条规定的，专利复审

委员会不予受理。 

  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就无效宣告请求作出决定之后，又以同样的理由和证据请求无效宣告的，专利复审委员

会不予受理。 

  以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为理由请求宣告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但是未提交证明权利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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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受理。 

  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书不符合规定格式的，无效宣告请求人应当在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的期限内补正；期

满未补正的，该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未提出。 

  第六十七条 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受理无效宣告请求后，请求人可以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 1个月内增

加理由或者补充证据。逾期增加理由或者补充证据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不予考虑。 

  第六十八条 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将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书和有关文件的副本送交专利权人，要求其在指

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 

  专利权人和无效宣告请求人应当在指定期限内答复专利复审委员会发出的转送文件通知书或者无效宣告请

求审查通知书；期满未答复的，不影响专利复审委员会审理。 

  第六十九条 在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过程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可以修改其权利要求书，

但是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不得修改专利说明书和附图，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不得修改图片、

照片和简要说明。 

  第七十条 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案情需要，可以决定对无效宣告请求进行口头审理。 

 

  专利复审委员会决定对无效宣告请求进行口头审理的，应当向当事人发出口头审理通知书，告知举行口头

审理的日期和地点。当事人应当在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 

  无效宣告请求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发出的口头审理通知书在指定的期限内未作答复，并且不参加口头审理

的，其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撤回；专利权人不参加口头审理的，可以缺席审理。 

  第七十一条 在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的期限不得延长。 

  第七十二条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无效宣告的请求作出决定前，无效宣告请求人可以撤回其请求。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前，无效宣告请求人撤回其请求或者其无效宣告请求被视为撤回的，无效宣告

请求审查程序终止。但是，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根据已进行的审查工作能够作出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的决定的，不终止审查程序。 

  第五章 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第七十三条 专利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所称未充分实施其专利，是指专利权人及其被许可人实施其专

利的方式或者规模不能满足国内对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的需求。 

  专利法第五十条所称取得专利权的药品，是指解决公共健康问题所需的医药领域中的任何专利产品或者依

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包括取得专利权的制造该产品所需的活性成分以及使用该产品所需的诊断用品。 

  第七十四条 请求给予强制许可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强制许可请求书，说明理由并附具有

关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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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将强制许可请求书的副本送交专利权人，专利权人应当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

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期满未答复的，不影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决定。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在作出驳回强制许可请求的决定或者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前，应当通知请求人和专利

权人拟作出的决定及其理由。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照专利法第五十条的规定作出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应当同时符合中国缔结或者参

加的有关国际条约关于为了解决公共健康问题而给予强制许可的规定，但中国作出保留的除外。 

  第七十五条 依照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裁决使用费数额的，当事人应当提

出裁决请求书，并附具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证明文件。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请求书之日起 3个月内

作出裁决，并通知当事人。 

  第六章 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 

  第七十六条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可以与发明人、设计人约定或者在其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规定专利法

第十六条规定的奖励、报酬的方式和数额。 

  企业、事业单位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奖励、报酬，按照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七十七条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未与发明人、设计人约定也未在其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规定专利法第

十六条规定的奖励的方式和数额的，应当自专利权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奖金。一项发明

专利的奖金最低不少于 3000 元；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奖金最低不少于 1000 元。 

  由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建议被其所属单位采纳而完成的发明创造，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从优发给奖

金。 

  第七十八条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未与发明人、设计人约定也未在其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规定专利法第

十六条规定的报酬的方式和数额的，在专利权有效期限内，实施发明创造专利后，每年应当从实施该项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专利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 2%或者从实施该项外观设计专利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 0.2%，作为

报酬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或者参照上述比例，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一次性报酬；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许

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专利的，应当从收取的使用费中提取不低于 10%，作为报酬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

人。 

  第七章 专利权的保护 

  第七十九条 专利法和本细则所称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是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专利管

理工作量大又有实际处理能力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设立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 

  第八十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对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查处假冒专利行为、调解

专利纠纷进行业务指导。 

  第八十一条 当事人请求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或者调解专利纠纷的，由被请求人所在地或者侵权行为地的管

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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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以上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都有管辖权的专利纠纷，当事人可以向其中一个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提出请

求；当事人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提出请求的，由最先受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辖。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指定管辖；无共

同上级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管辖。 

  第八十二条 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过程中，被请求人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并被专利复审委员会受理的，可以

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中止处理。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认为被请求人提出的中止理由明显不能成立的，可以不中止处理。 

  第八十三条 专利权人依照专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在其专利产品或者该产品的包装上标明专利标识的，

应当按照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的方式予以标明。 

  专利标识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 

  第八十四条 下列行为属于专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假冒专利的行为：  

  （一）在未被授予专利权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或者终止后继续在产品

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或者未经许可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  

  （二）销售第（一）项所述产品；  

  （三）在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中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或者设计称为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将专利申请

称为专利，或者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公众将所涉及的技术或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

计；  

  （四）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  

  （五）其他使公众混淆，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或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的行为。 

  专利权终止前依法在专利产品、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在专利权终止

后许诺销售、销售该产品的，不属于假冒专利行为。 

  销售不知道是假冒专利的产品，并且能够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销售，

但免除罚款的处罚。 

  第八十五条 除专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外，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请求，可以对下列专利纠纷进行

调解：  

  （一）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纠纷 

  （二）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  

  （三）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纠纷；  

  （四）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而未支付适当费用的纠纷；  

  （五）其他专利纠纷。 

  对于前款第（四）项所列的纠纷，当事人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的，应当在专利权被授予之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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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第八十六条 当事人因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归属发生纠纷，已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或者向人

民法院起诉的，可以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中止有关程序。 

  依照前款规定请求中止有关程序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请求书，并附具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

或者人民法院的写明申请号或者专利号的有关受理文件副本。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的调解书或者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

理恢复有关程序的手续。自请求中止之日起 1年内，有关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归属的纠纷未能结案，需要继

续中止有关程序的，请求人应当在该期限内请求延长中止。期满未请求延长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自行恢复

有关程序。 

  第八十七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裁定对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采取保全措施的，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应当在收到写明申请号或者专利号的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之日中止被保全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

有关程序。保全期限届满，人民法院没有裁定继续采取保全措施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自行恢复有关程序。 

  第八十八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本细则第八十六条和第八十七条规定中止有关程序，是指暂停专利

申请的初步审查、实质审查、复审程序，授予专利权程序和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暂停办理放弃、变更、转移

专利权或者专利申请权手续，专利权质押手续以及专利权期限届满前的终止手续等。 

  第八章 专利登记和专利公报 

  第八十九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设置专利登记簿，登记下列与专利申请和专利权有关的事项：  

  （一）专利权的授予；  

  （二）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转移；  

  （三）专利权的质押、保全及其解除；  

  （四）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  

  （五）专利权的无效宣告；  

  （六）专利权的终止；  

  （七）专利权的恢复；  

  （八）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九）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国籍和地址的变更。 

  第九十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定期出版专利公报，公布或者公告下列内容：  

  （一）发明专利申请的著录事项和说明书摘要；  

  （二）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请求和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发明专利申请自行进行实质审查的决定；  

  （三）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的驳回、撤回、视为撤回、视为放弃、恢复和转移；  

  （四）专利权的授予以及专利权的著录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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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说明书摘要，外观设计专利的一幅图片或者照片；  

  （六）国防专利、保密专利的解密；  

  （七）专利权的无效宣告；  

  （八）专利权的终止、恢复；  

  （九）专利权的转移；  

  （十）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  

  （十一）专利权的质押、保全及其解除；  

  （十二）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的给予；  

  （十三）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的变更；  

  （十四）文件的公告送达；  

  （十五）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更正；  

  （十六）其他有关事项。 

  第九十一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提供专利公报、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以及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

利、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供公众免费查阅。 

  第九十二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负责按照互惠原则与其他国家、地区的专利机关或者区域性专利组织交

换专利文献。 

  第九章 费  用 

  第九十三条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手续时，应当缴纳下列费用：  

  （一）申请费、申请附加费、公布印刷费、优先权要求费；  

  （二）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复审费；  

  （三）专利登记费、公告印刷费、年费；  

  （四）恢复权利请求费、延长期限请求费；  

  （五）著录事项变更费、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无效宣告请求费。 

  前款所列各种费用的缴纳标准，由国务院价格管理部门、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 

  第九十四条 专利法和本细则规定的各种费用，可以直接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缴纳，也可以通过邮局或

者银行汇付，或者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方式缴纳。 

  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的，应当在送交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汇单上写明正确的申请号或者专利号以及缴

纳的费用名称。不符合本款规定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续。 

  直接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缴纳费用的，以缴纳当日为缴费日；以邮局汇付方式缴纳费用的，以邮局汇出

的邮戳日为缴费日；以银行汇付方式缴纳费用的，以银行实际汇出日为缴费日。 

  多缴、重缴、错缴专利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自缴费日起 3年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退款请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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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予以退还。 

  第九十五条 申请人应当自申请日起 2个月内或者在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纳申请费、公布印

刷费和必要的申请附加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其申请视为撤回。 

  申请人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缴纳申请费的同时缴纳优先权要求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要

求优先权。 

  第九十六条 当事人请求实质审查或者复审的，应当在专利法及本细则规定的相关期限内缴纳费用；期满

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提出请求。 

  第九十七条 申请人办理登记手续时，应当缴纳专利登记费、公告印刷费和授予专利权当年的年费；期满

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办理登记手续。 

  第九十八条 授予专利权当年以后的年费应当在上一年度期满前缴纳。专利权人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国

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通知专利权人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 6个月内补缴，同时缴纳滞纳金；滞纳金的金

额按照每超过规定的缴费时间 1个月，加收当年全额年费的 5%计算；期满未缴纳的，专利权自应当缴纳年费期

满之日起终止。 

  第九十九条 恢复权利请求费应当在本细则规定的相关期限内缴纳；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提

出请求。 

  延长期限请求费应当在相应期限届满之日前缴纳；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提出请求。 

  著录事项变更费、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无效宣告请求费应当自提出请求之日起 1个月内缴纳；期满未

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提出请求。 

  第一百条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缴纳本细则规定的各种费用有困难的，可以按照规定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

门提出减缴或者缓缴的请求。减缴或者缓缴的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价格管理部门、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规定。 

  第十章 关于国际申请的特别规定 

  第一百零一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规定，受理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提出的专利国际申

请。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提出并指定中国的专利国际申请（以下简称国际申请）进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处理阶

段（以下称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条件和程序适用本章的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专利法及本细则其他各

章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零二条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已确定国际申请日并指定中国的国际申请，视为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提出的专利申请，该国际申请日视为专利法第二十八条所称的申请日。 

  第一百零三条 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在专利合作条约第二条所称的优先权日（本章简称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申请人未在该期限内办理该手续的，在缴纳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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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费后，可以在自优先权日起 32 个月内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 

  第一百零四条 申请人依照本细则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的，应当符合下列要

求：  

  （一）以中文提交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写明国际申请号和要求获得的专利权类型；  

  （二）缴纳本细则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费、公布印刷费，必要时缴纳本细则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

宽限费；  

  （三）国际申请以外文提出的，提交原始国际申请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中文译文；  

  （四）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中写明发明创造的名称，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和发明人的姓

名，上述内容应当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以下简称国际局）的记录一致；国际申请中未写明发明人的，

在上述声明中写明发明人的姓名；  

  （五）国际申请以外文提出的，提交摘要的中文译文，有附图和摘要附图的，提交附图副本和摘要附图副

本，附图中有文字的，将其替换为对应的中文文字；国际申请以中文提出的，提交国际公布文件中的摘要和摘

要附图副本；  

  （六）在国际阶段向国际局已办理申请人变更手续的，提供变更后的申请人享有申请权的证明材料；  

  （七）必要时缴纳本细则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附加费。 

  符合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要求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给予申请号，明确国际申请进

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日期（以下简称进入日），并通知申请人其国际申请已进入中国国家阶段。 

  国际申请已进入中国国家阶段，但不符合本条第一款第（四）项至第（七）项要求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

门应当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其申请视为撤回。 

  第一百零五条 国际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在中国的效力终止：  

  （一）在国际阶段，国际申请被撤回或者被视为撤回，或者国际申请对中国的指定被撤回的；  

  （二）申请人未在优先权日起 32 个月内按照本细则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手续的；  

  （三）申请人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但自优先权日起 32 个月期限届满仍不符合本细则第一百零四

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要求的。 

  依照前款第（一）项的规定，国际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的，不适用本细则第六条的规定；依照前款第

（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国际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的，不适用本细则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一百零六条 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作过修改，申请人要求以经修改的申请文件为基础进行审查的，应当

自进入日起 2 个月内提交修改部分的中文译文。在该期间内未提交中文译文的，对申请人在国际阶段提出的修

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不予考虑。 

  第一百零七条 国际申请涉及的发明创造有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所列情形之一，

在提出国际申请时作过声明的，申请人应当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中予以说明，并自进入日起 2个月



32 

 

内提交本细则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未予说明或者期满未提交证明文件的，其申请不适用专利

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第一百零八条 申请人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对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已作出说明的，视为已经满足了

本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的要求。申请人应当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声明中指明记载生物材料样品保藏事项

的文件以及在该文件中的具体记载位置。 

  申请人在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的说明书中已记载生物材料样品保藏事项，但是没有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声

明中指明的，应当自进入日起 4个月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该生物材料视为未提交保藏。 

  申请人自进入日起 4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的，视为在本细

则第二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期限内提交。 

  第一百零九条 国际申请涉及的发明创造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申请人应当在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

的书面声明中予以说明，并填写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制定的表格。 

  第一百一十条 申请人在国际阶段已要求一项或者多项优先权，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时该优先权要求继续

有效的，视为已经依照专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提出了书面声明。 

  申请人应当自进入日起 2个月内缴纳优先权要求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要求该优先权。 

  申请人在国际阶段已依照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提交过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手续

时不需要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申请人在国际阶段未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国务

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补交；申请人期满未补交的，其优先权要求视为未

提出。 

  第一百一十一条 在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期满前要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前处理和审查国际申请的，申

请人除应当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手续外，还应当依照专利合作条约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提出请求。国际局

尚未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传送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应当提交经确认的国际申请副本。 

  第一百一十二条 要求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国际申请，申请人可以自进入日起 2个月内对专利申请文件

主动提出修改。 

  要求获得发明专利权的国际申请，适用本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第一百一十三条 申请人发现提交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者附图中的文字的中文译文存在错误的，可以

在下列规定期限内依照原始国际申请文本提出改正：  

  （一）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好公布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公告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准备工作之前；  

  （二）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 3个月内。 

  申请人改正译文错误的，应当提出书面请求并缴纳规定的译文改正费。 

  申请人按照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通知书的要求改正译文的，应当在指定期限内办理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手

续；期满未办理规定手续的，该申请视为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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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一十四条 对要求获得发明专利权的国际申请，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专利法和

本细则有关规定的，应当在专利公报上予以公布；国际申请以中文以外的文字提出的，应当公布申请文件的中

文译文。 

  要求获得发明专利权的国际申请，由国际局以中文进行国际公布的，自国际公布日起适用专利法第十三条

的规定；由国际局以中文以外的文字进行国际公布的，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布之日起适用专利法第十三条

的规定。 

  对国际申请，专利法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中所称的公布是指本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公布。 

  第一百一十五条 国际申请包含两项以上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申请人可以自进入日起，依照本细则第四

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分案申请。 

  在国际阶段，国际检索单位或者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认为国际申请不符合专利合作条约规定的单一性要求

时，申请人未按照规定缴纳附加费，导致国际申请某些部分未经国际检索或者未经国际初步审查，在进入中国

国家阶段时，申请人要求将所述部分作为审查基础，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国际检索单位或者国际初步审查

单位对发明单一性的判断正确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缴纳单一性恢复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

纳的，国际申请中未经检索或者未经国际初步审查的部分视为撤回。 

  第一百一十六条 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被有关国际单位拒绝给予国际申请日或者宣布视为撤回的，申请人

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2个月内，可以请求国际局将国际申请档案中任何文件的副本转交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并

在该期限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本细则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手续，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国际

局传送的文件后，对国际单位作出的决定是否正确进行复查。 

  第一百一十七条 基于国际申请授予的专利权，由于译文错误，致使依照专利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确定的保

护范围超出国际申请的原文所表达的范围的，以依据原文限制后的保护范围为准；致使保护范围小于国际申请

的原文所表达的范围的，以授权时的保护范围为准。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一百一十八条 经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同意，任何人均可以查阅或者复制已经公布或者公告的专利申请

的案卷和专利登记簿，并可以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出具专利登记簿副本。 

  已视为撤回、驳回和主动撤回的专利申请的案卷，自该专利申请失效之日起满 2年后不予保存。 

  已放弃、宣告全部无效和终止的专利权的案卷，自该专利权失效之日起满 3年后不予保存。 

  第一百一十九条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申请文件或者办理各种手续，应当由申请人、专利权人、其

他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代表人签字或者盖章；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由专利代理机构盖章。 

  请求变更发明人姓名、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国籍和地址、专利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

和代理人姓名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著录事项变更手续，并附具变更理由的证明材料。 

  第一百二十条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邮寄有关申请或者专利权的文件，应当使用挂号信函，不得使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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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除首次提交专利申请文件外，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各种文件、办理各种手续的，应当标明申请号或

者专利号、发明创造名称和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姓名或者名称。 

  一件信函中应当只包含同一申请的文件。 

  第一百二十一条 各类申请文件应当打字或者印刷，字迹呈黑色，整齐清晰，并不得涂改。附图应当用制

图工具和黑色墨水绘制，线条应当均匀清晰，并不得涂改。 

  请求书、说明书、权利要求书、附图和摘要应当分别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 

  申请文件的文字部分应当横向书写。纸张限于单面使用。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专利法和本细则制定专利审查指南。 

  第一百二十三条 本细则自 2001 年 7 月 1日起施行。1992 年 12 月 12 日国务院批准修订、1992 年 12 月

21 日中国专利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3. 国防专利条例 

现公布《国防专利条例》，自 200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有关国防的发明专利权，确保国家秘密，便利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国防科学技术的

发展，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防专利是指涉及国防利益以及对国防建设具有潜在作用需要保密的发明专利。  

  第三条 国家国防专利机构(以下简称国防专利机构)负责受理和审查国防专利申请。经国防专利机构审查认

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授予国防专利权。  

  国务院国防科学技术工业主管部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以下简称总装备部)分别负责地方系统和军

队系统的国防专利管理工作。  

  第四条 涉及国防利益或者对国防建设具有潜在作用被确定为绝密级国家秘密的发明不得申请国防专利。  

  国防专利申请以及国防专利的保密工作，在解密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国家有关规

定进行管理。  

  第五条 国防专利权的保护期限为 20 年，自申请日起计算。  



35 

 

  第六条 国防专利在保护期内，因情况变化需要变更密级、解密或者国防专利权终止后需要延长保密期限

的，国防专利机构可以作出变更密级、解密或者延长保密期限的决定；但是对在申请国防专利前已被确定为国

家秘密的，应当征得原确定密级和保密期限的机关、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的同意。  

  被授予国防专利权的单位或者个人(以下统称国防专利权人)可以向国防专利机构提出变更密级、解密或者

延长保密期限的书面申请；属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军队单位的，应当附送原确定密级和保密期限的机关、

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的意见。  

  国防专利机构应当将变更密级、解密或者延长保密期限的决定，在该机构出版的《国防专利内部通报》上

刊登，并通知国防专利权人，同时将解密的国防专利报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转为普通专利。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应当及时将解密的国防专利向社会公告。  

  第七条 国防专利申请权和国防专利权经批准可以向国内的中国单位和个人转让。  

  转让国防专利申请权或者国防专利权，应当确保国家秘密不被泄露，保证国防和军队建设不受影响，并向

国防专利机构提出书面申请，由国防专利机构进行初步审查后依照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职责分工，及时

报送国务院国防科学技术工业主管部门、总装备部审批。  

  国务院国防科学技术工业主管部门、总装备部应当自国防专利机构受理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

批准的决定；作出不批准决定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经批准转让国防专利申请权或者国防专利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国防专利机构登记，由国

防专利机构在《国防专利内部通报》上刊登。国防专利申请权或者国防专利权的转让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八条 禁止向国外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在国内的外国人和外国机构转让国防专利申请权和国防专利权。  

  第九条 需要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申请国防专利和办理其他国防专利事务的，应当委托国防专利机构指定的专

利代理机构办理。专利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在办理国防专利申请和其他国防专利事务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

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二章 国防专利的申请、审查和授权  

  第十条 申请国防专利的，应当向国防专利机构提交请求书、说明书及其摘要和权利要求书等文件。  

  国防专利申请人应当按照国防专利机构规定的要求和统一格式撰写申请文件，并亲自送交或者经过机要通

信以及其他保密方式传交国防专利机构，不得按普通函件邮寄。  

  国防专利机构收到国防专利申请文件之日为申请日；申请文件通过机要通信邮寄的，以寄出的邮戳日为申

请日。  

  第十一条 国防专利机构定期派人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查看普通专利申请，发现其中有涉及国防利益或者

对国防建设具有潜在作用需要保密的，经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同意后转为国防专利申请，并通知申请人。  

  普通专利申请转为国防专利申请后，国防专利机构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对该国防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第十二条 授予国防专利权的发明，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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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颖性，是指在申请日之前没有同样的发明在国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在国内出版物上发表过、在国内

使用过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也没有同样的发明由他人提出过申请并在申请日以后获得国防专利权。  

  创造性，是指同申请日之前已有的技术相比，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实用性，是指该发明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第十三条 申请国防专利的发明在申请日之前 6个月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丧失新颖性：  

  (一)在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主管部门举办的内部展览会上首次展出的；  

  (二)在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主管部门召开的内部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

的；  

  (三)他人未经国防专利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的，国防专利申请人应当在申请时声明，并自申请日起 2个月内提供有关证明文件。  

  第十四条 国防专利机构对国防专利申请进行审查后，认为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当通知国防专利申请人

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对其国防专利申请进行修改、补正；无正当理由逾期不答复的，该国防专利申请

即被视为撤回。  

  国防专利申请人在自申请日起 6个月内或者在对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进行答复时，可以对其国防专利申

请主动提出修改。  

  申请人对其国防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第十五条 国防专利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对国防专利申请进行修改、补正后，国防专利机构认为仍然不符合

本条例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 

  第十六条 国防专利机构设立国防专利复审委员会，负责国防专利的复审和无效宣告工作。  

  国防专利复审委员会由技术专家和法律专家组成，其主任委员由国防专利机构负责人兼任。  

  第十七条 国防专利申请人对国防专利机构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 个月内，向国

防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复审。国防专利复审委员会复审并作出决定后，通知国防专利申请人。  

  第十八条 国防专利申请经审查认为没有驳回理由或者驳回后经过复审认为不应当驳回的，由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作出授予国防专利权的决定，并委托国防专利机构颁发国防专利证书，同时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出版

的专利公报上公告该国防专利的申请日、授权日和专利号。国防专利机构应当将该国防专利的有关事项予以登

记，并在《国防专利内部通报》上刊登。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国防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可以向国防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

宣告该国防专利权无效的请求。  

  第二十条 国防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宣告国防专利权无效的请求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后，通知请求人和国防专

利权人。宣告国防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国防专利机构应当予以登记并在《国防专利内部通报》上刊登，国务院

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在专利公报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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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国防专利的实施   

  第二十一条 国防专利机构应当自授予国防专利权之日起 3个月内，将该国防专利有关文件副本送交国务院

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主管部门。收到文件副本的部门，应当在 4 个月内就该国防专利的实施

提出书面意见，并通知国防专利机构。  

  第二十二条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允许其指定的单位实施本系统或者

本部门内的国防专利；需要指定实施本系统或者本部门以外的国防专利的，应当向国防专利机构提出书面申

请，由国防专利机构依照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职责分工报国务院国防科学技术工业主管部门、总装备部

批准后实施。  

  国防专利机构对国防专利的指定实施予以登记，并在《国防专利内部通报》上刊登。  

  第二十三条 实施他人国防专利的单位应当与国防专利权人订立书面实施合同，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

定向国防专利权人支付费用，并报国防专利机构备案。实施单位不得允许合同规定以外的单位实施该国防专

利。  

  第二十四条 国防专利权人许可国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国防专利的，应当确保国家秘密不被泄露，保证

国防和军队建设不受影响，并向国防专利机构提出书面申请，由国防专利机构进行初步审查后依照本条例第三

条第二款规定的职责分工，及时报送国务院国防科学技术工业主管部门、总装备部审批。  

  国务院国防科学技术工业主管部门、总装备部应当自国防专利机构受理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

批准的决定；作出不批准决定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五条 实施他人国防专利的，应当向国防专利权人支付国防专利使用费。实施使用国家直接投入的国

防科研经费或者其他国防经费进行科研活动所产生的国防专利，符合产生该国防专利的经费使用目的的，可以

只支付必要的国防专利实施费；但是，科研合同另有约定或者科研任务书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所称国防专利实施费，是指国防专利实施中发生的为提供技术资料、培训人员以及进一步开发技术等

所需的费用。  

  第二十六条 国防专利指定实施的实施费或者使用费的数额，由国防专利权人与实施单位协商确定；不能达

成协议的，由国防专利机构裁决。  

  第二十七条 国家对国防专利权人给予补偿。国防专利机构在颁发国防专利证书后，向国防专利权人支付国

防专利补偿费，具体数额由国防专利机构确定。属于职务发明的，国防专利权人应当将不少于 50%的补偿费发

给发明人。  

  第四章 国防专利的管理和保护   

  第二十八条 国防专利机构出版的《国防专利内部通报》属于国家秘密文件，其知悉范围由国防专利机构确

定。  

  《国防专利内部通报》刊登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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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防专利申请中记载的著录事项；  

  (二)国防专利的权利要求书；  

  (三)发明说明书的摘要；  

  (四)国防专利权的授予；  

  (五)国防专利权的终止；  

  (六)国防专利权的无效宣告；  

  (七)国防专利申请权、国防专利权的转移；  

  (八)国防专利的指定实施；  

  (九)国防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  

  (十)国防专利的变更密级、解密；  

  (十一)国防专利保密期限的延长；  

  (十二)国防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的变更；  

  (十三)其他有关事项。  

  第二十九条 国防专利权被授予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国防专利机构同意，可以查阅国防专利说明书：  

  (一)提出宣告国防专利权无效请求的；  

  (二)需要实施国防专利的；  

  (三)发生国防专利纠纷的；  

  (四)因国防科研需要的。  

  查阅者对其在查阅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三十条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主管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防科学技术工

业管理部门应当指定一个机构管理国防专利工作，并通知国防专利机构。该管理国防专利工作的机构在业务上

受国防专利机构指导。  

  承担国防科研、生产任务以及参与军事订货的军队单位、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和国务院直属事业

单位，应当指定相应的机构管理本单位的国防专利工作。  

  第三十一条 国防专利机构应当事人请求，可以对下列国防专利纠纷进行调解：  

  (一)国防专利申请权和国防专利权归属纠纷；  

  (二)国防专利发明人资格纠纷；  

  (三)职务发明的发明人的奖励和报酬纠纷；  

  (四)国防专利使用费和实施费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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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条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本条例另有规定的以外，未经国防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国防专

利，即侵犯其国防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国防专利权人或者利

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国防专利机构处理。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泄露国家秘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向国防专利机构申请国防专利和办理其他手续，应当按照规定缴纳费用。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适用于国防专

利，但本条例有专门规定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 200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1990 年 7 月 30 日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的《国防

专利条例》同时废止。(完)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已于２００１年６月５日

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７９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为切实保护专利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

定，现就有关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根据专利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责令被申

请人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申请。  

  提出申请的利害关系人，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专利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等。专利实

施许可合同被许可人中，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排他实施许可合同

的被许可人在专利权人不申请的情况下，可以提出申请。  

  第二条 诉前责令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申请，应当向有专利侵权案件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  

  第三条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应当递交书面申请状；申请状应当载明当事

人及其基本情况、申请的具体内容、范围和理由等事项。申请的理由包括有关行为如不及时制止会使申请

人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具体说明。  

  第四条 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证据：  

  （一）专利权人应当提交证明其专利权真实有效的文件，包括专利证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专利

年费交纳凭证。提出的申请涉及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出具的检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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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利害关系人应当提供有关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及其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备案的证明材料，未经

备案的应当提交专利权人的证明，或者证明其享有权利的其他证据。  

  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单独提出申请的，应当提交专利权人放弃申请的证明材料。  

  专利财产权利的继承人应当提交已经继承或者正在继承的证据材料。  

  （三）提交证明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的证据，包括被控侵权产品以及

专利技术与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对比材料等。  

  第五条 人民法院作出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裁定事项，应当限于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

的范围。  

  第六条 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应当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当事人提供保证、抵押等形式的担保合理、有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准予。  

  人民法院确定担保范围时，应当考虑责令停止有关行为所涉及产品的销售收入，以及合理的仓储、保

管等费用；被申请人停止有关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失，以及人员工资等合理费用支出；其他因素。  

  第七条 在执行停止有关行为裁定过程中，被申请人可能因采取该项措施造成更大损失的，人民法院

可以责令申请人追加相应的担保。申请人不追加担保的，解除有关停止措施。  

  第八条 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裁定所采取的措施，不因被申请人提出反担保而解除。  

  第九条 人民法院接受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责令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申请后，经审查符合

本规定第四条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书面裁定；裁定责令被申请人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应当立

即开始执行。  

  人民法院在前述期限内，需要对有关事实进行核对的，可以传唤单方或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然后再

及时作出裁定。  

  人民法院作出诉前责令被申请人停止有关行为的裁定，应当及时通知被申请人，至迟不得超过五日。  

  第十条 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定之日起十日内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

执行。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复议申请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审查：  

  （一）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专利权；  

  （二）不采取有关措施，是否会给申请人合法权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三）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责令被申请人停止有关行为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十二条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人民法院采取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

法院解除裁定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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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申请人不起诉或者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失，被申请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申请人赔偿，也可以在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起的专利权侵权诉讼中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人民

法院可以一并处理。  

  第十四条 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裁定的效力，一般应维持到终审法律文书生效时止。人民法院也可以

根据案情，确定具体期限；期限届满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仍可作出继续停止有关行为的裁定。  

  第十五条 被申请人违反人民法院责令停止有关行为裁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处

理。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执行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措施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参照民事诉讼

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同时进行证据保全。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的规定进行财产保全。  

  第十七条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时，同时提出先行停止侵犯专利权

行为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先行作出裁定。  

  第十八条 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案件，申请人应当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及其

补充规定交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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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2001 年 6 月 19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180 次会议通过） 

颁布日期：20010622  实施日期：20010701  颁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为了正确审理专利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

律的规定，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下列专利纠纷案件： 

  1、专利申请权纠纷案件； 

  2、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 

  3、专利权、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 

  4、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5、假冒他人专利纠纷案件； 

  6、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费纠纷案件； 

  7、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奖励、报酬纠纷案件； 

  8、诉前申请停止侵权、财产保全案件； 

  9、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案件； 

  10、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维持驳回申请复审决定案件； 

  11、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决定案件； 

  12、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实施强制许可决定案件； 

  13、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案件； 

  14、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行政复议决定案件； 

  15、不服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行政决定案件； 

  16、其他专利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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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

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条 当事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于 2001 年 7 月 1日以后作出的关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撤销请

求复审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条 当事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于 2001 年 7 月 1日以后作出的关于维持驳回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的复审决定，或者关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的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

应当受理。  

  第五条 因侵犯专利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侵权行为地包括：被控侵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

实施地；专利方法使用行为的实施地，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

的实施地；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制造、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实施地。上述侵权行

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  

  第六条 原告仅对侵权产品制造者提起诉讼，未起诉销售者，侵权产品制造地与销售地不一致的，制造地

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以制造者与销售者为共同被告起诉的，销售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销售者是制造者分支机构，原告在销售地起诉侵权产品制造者制造、销售行为的，销售地人民法院有管辖

权。  

  第七条 原告根据 1993 年 1 月 1日以前提出的专利申请和根据该申请授予的方法发明专利权提起的侵权

诉讼，参照本规定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确定管辖。 

  人民法院在上述案件实体审理中依法适用方法发明专利权不延及产品的规定。  

  第八条 提起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诉讼的原告，应当在起诉时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检索报

告。 

  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的被告请求中止诉讼的，应当在答辩期内对原告的专利权提出宣

告无效的请求。  

  第九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内请求宣告该项专利

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诉讼，但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中止诉讼： 

  （一）原告出具的检索报告未发现导致实用新型专利丧失新颖性、创造性的技术文献的； 

  （二）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使用的技术已经公知的； 

  （三）被告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所提供的证据或者依据的理由明显不充分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中止诉讼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届满后请求宣告该项

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中止诉讼，但经审查认为有必要中止诉讼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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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件或者经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维持专利权的侵犯实用新

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内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中止诉讼。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决定中止诉讼，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责令被告停止有关行为或者采取其他制

止侵权损害继续扩大的措施，并提供了担保，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可以在裁定中止诉讼的同

时一并作出有关裁定。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对专利权进行财产保全，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要求

协助执行的事项，以及对专利权保全的期限，并附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书。 

  对专利权保全的期限一次不得超过六个月，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之日起计算。如果

仍然需要对该专利权继续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保全期限届满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另行送达继

续保全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保全期限届满前未送达的，视为自动解除对该专利权的财产保全。 

  人民法院对出质的专利权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不受保全措施的影响；专利权人与

被许可人已经签订的独占实施许可合同，不影响人民法院对该专利权进行财产保全。 

  人民法院对已经进行保全的专利权，不得重复进行保全。  

  第十四条 2001 年 7 月 1日以前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

人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涉及权利冲突的，应当保护在先依法享有权利的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所称的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包括：商标权、著作权、企业名称权、肖像

权、知名商品特有包装或者装潢使用权等。  

  第十七条 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所称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

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是指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书中明确记载的必要技

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也包括与该必要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 

  等同特征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  

  第十八条 侵犯专利权行为发生在 2001 年 7 月 1日以前的，适用修改前专利法的规定追究民事责任；发

生在 2001 年 7 月 1日以后的，适用修改后专利法的规定追究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假冒他人专利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专利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其民事责任。管理专利工

作的部门未给予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给予民事制裁，适用

民事罚款数额可以参照专利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确定。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依照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时，可以根据权利人的

请求，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赔偿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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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可以根据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因侵权所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

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权利人销售量减少的总数难以确定的，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

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可以视为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 

  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该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

积计算。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

照销售利润计算。  

  第二十一条 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参照的，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别、侵权人侵权的性质和情节、专利许可使用费的数额、该专利许可的性质、范围、时间

等因素，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 1至 3 倍合理确定赔偿数额；没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参照或者专利许可使

用费明显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别、侵权人侵权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一般在人民币 5000

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最多不得超过人民币 50 万元。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根据权利人的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可以将权利人因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

用计算在赔偿数额范围之内。  

  第二十三条 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

起计算。权利人超过二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继续，在该项专利权有效期内，人民法院应当判

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  

  第二十四条 专利法第十一条、第六十三条所称的许诺销售，是指以做广告、在商店橱窗中陈列或者在

展销会上展出等方式作出销售商品的意思表示。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已经过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侵权或者不侵权认定

的，人民法院仍应当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全面审查。  

  第二十六条 以前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 2009 年 12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第 1480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0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

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依据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专利权的保

护范围。权利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其主张的权利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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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人主张以从属权利要求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该从属权利要求记载的附加技术特征

及其引用的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第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权利要求的记载，结合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阅读说明书及附图后对权利要求的

理解，确定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权利要求的内容。 

  第三条 人民法院对于权利要求，可以运用说明书及附图、权利要求书中的相关权利要求、专利审查档案

进行解释。说明书对权利要求用语有特别界定的，从其特别界定。 

  以上述方法仍不能明确权利要求含义的，可以结合工具书、教科书等公知文献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

通常理解进行解释。 

  第四条 对于权利要求中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描述的该功能

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的实施方式，确定该技术特征的内容。 

  第五条 对于仅在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而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技术方案，权利人在侵犯专利权纠纷案

件中将其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条 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或者无效宣告程序中，通过对权利要求、说明书的修改或者意

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权利人在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又将其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第七条 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

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

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

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

保护范围。 

  第八条 在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上，采用与授权外观设计相同或者近似的外观设计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设计落入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第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认定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者相近。确定产品的用途，可

以参考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产品的功能以及产品销售、实际使用的情况等因素。 

  第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相同

或者近似。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认定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近似时，应当根据授权外观设计、被诉侵权设计的设计特

征，以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进行综合判断;对于主要由技术功能决定的设计特征以及对整体视觉效果不产生

影响的产品的材料、内部结构等特征，应当不予考虑。 

  下列情形，通常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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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产品正常使用时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相对于其他部位; 

  (二)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相对于授权外观设计的其他设计特征。 

  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差异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两者相同;在整体视觉效果上

无实质性差异的，应当认定两者近似。 

  第十二条 将侵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作为零部件，制造另一产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

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使用行为;销售该另一产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销售行为。 

  将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作为零部件，制造另一产品并销售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十一

条规定的销售行为，但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在该另一产品中仅具有技术功能的除外。 

  对于前两款规定的情形，被诉侵权人之间存在分工合作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共同侵权。 

  第十三条 对于使用专利方法获得的原始产品，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依照专利方法

直接获得的产品。 

  对于将上述原始产品进一步加工、处理而获得后续产品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

定的使用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第十四条 被诉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全部技术特征，与一项现有技术方案中的相应技术特征相同或者无

实质性差异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实施的技术属于专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现有技术。 

  被诉侵权设计与一个现有设计相同或者无实质性差异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实施的设计属于专

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现有设计。 

  第十五条 被诉侵权人以非法获得的技术或者设计主张先用权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六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

准备： 

  (一)已经完成实施发明创造所必需的主要技术图纸或者工艺文件; 

  (二)已经制造或者购买实施发明创造所必需的主要设备或者原材料。 

  专利法第六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原有范围，包括专利申请日前已有的生产规模以及利用已有的生产设备

或者根据已有的生产准备可以达到的生产规模。 

  先用权人在专利申请日后将其已经实施或作好实施必要准备的技术或设计转让或者许可他人实施，被诉侵

权人主张该实施行为属于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实施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技术或设计与原有企业一并转让

或者承继的除外。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依据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应当限于侵权

人因侵犯专利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因其他权利所产生的利益，应当合理扣除。 

侵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系另一产品的零部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零部件本身的价值及其在实现

成品利润中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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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为包装物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包装物本身的价值及其在实现被包装产品利润

中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数额。 

  第十七条 产品或者制造产品的技术方案在专利申请日以前为国内外公众所知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产

品不属于专利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新产品。 

  第十八条 权利人向他人发出侵犯专利权的警告，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经书面催告权利人行使诉权，

自权利人收到该书面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或者自书面催告发出之日起二个月内，权利人不撤回警告也不提起诉

讼，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请求确认其行为不侵犯专利权的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十九条 被诉侵犯专利权行为发生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前的，人民法院适用修改前的专利法;发生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后的，人民法院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 

  被诉侵犯专利权行为发生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前且持续到 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后，依据修改前和修改后

的专利法的规定侵权人均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确定赔偿数额。 

  第二十条 本院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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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利代理条理 

现发布《专利代理条例》，自１９９１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专利代理机构以及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专利代理工作的正常秩序，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专利代理是指专利代理机构以委托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办理专利申请或者

办理其他专利事务。   

第二章 专利代理机构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专利代理机构是指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办理专利申请或者办理其他专

利事务的服务机构。 

  专利代理机构包括： 

  （一）办理涉外专利事务的专利代理机构； 

  （二）办理国内专利事务的专利代理机构； 

  （三）办理国内专利事务的律师事务所。 

    第四条 专利代理机构的成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章程、固定办公场所； 

  （二）有必要的资金和工作设施； 

  （三）财务独立，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四）有三名以上具有专利代理人资格的专职人员和符合中国专利局规定的比例的具有专利代理人资格的

兼职人员。 

律师事务所开办专利代理业务的，必须有前款第四项规定的专职人员。 

    第五条 向专利管理机关申请成立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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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成立专利代理机构的申请书，并写明专利代理机构的名称、办公场所、负责人姓名； 

  （二）专利代理机构章程； 

  （三）专利代理人姓名及其资格证书； 

  （四）专利代理机构资金和设施情况的书面证明。 

   第六条 申请成立办理国内专利事务的专利代理机构，或者律师事务所申请开办专利代理业务的，应当经

过其主管机关同意后，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管理机关审查；没有主管机关的，可以直接报请省、自治

区、直辖市专利管理机关审查。审查同意的，由审查机关报中国专利局审批。 

  申请成立办理涉外专利事务的专利代理机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有关规定办理。办理

涉外专利事务的专利代理机构，经中国专利局批准的，可以办理国内专利事务。 

   第七条 专利代理机构自批准之日起成立，依法开展专利代理业务，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第八条 专利代理机构承办下列事务： 

  （一）提供专利事务方面的咨询； 

  （二）代写专利申请文件，办理专利申请；请求实质审查或者复审的有关事务； 

  （三）提出异议，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有关事务； 

  （四）办理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转让以及专利许可的有关事务； 

  （五）接受聘请，指派专利代理人担任专利顾问； 

  （六）办理其他有关事务。 

   第九条 专利代理机构接受委托，承办业务，应当有委托人具名的书面委托书，写明委托事项和委托权

限。 

  专利代理机构可以根据需要，指派委托人指定的专利代理人承办代理业务。 

  专利代理机构接受委托，承办业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 

   第十条 专利代理机构接受委托后，不得就同一内容的专利事务接受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委托人的委托。 

   第十一条 专利代理机构应当聘任有《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的人员为专利代理人。对聘任的专利代理人

应当办理聘任手续，由专利代理机构发给《专利代理人工作证》，并向中国专利局备案。 

  初次从事专利代理工作的人员，实习满一年后，专利代理机构方可发给《专利代理人工作证》。 

  专利代理机构对解除聘任关系的专利代理人，应当及时收回其《专利代理人工作证》，并报中国专利局备

案。 

   第十二条 专利代理机构变更机构名称、地址和负责人的，应当报中国专利局予以变更登记。经批准登记

后，变更方可生效。 

  专利代理机构停业，应当在妥善处理各种尚未办结的事项后，向原审查机关申报，并由该机关报中国专利

局办理有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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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已批准的专利代理机构，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条件，并在一年内仍不能具

备这些条件的，原审查的专利管理机关应当建议中国专利局撤销该专利代理机构。 

第三章 专利代理人 

    第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专利代理人是指获得《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持有《专利代理人工作证》的人

员。 

 第十五条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申请专利代理人资格： 

 （一）十八周岁以上，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高等院校理工科专业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历），并掌握一门外语； 

 （三）熟悉专利法和有关的法律知识； 

 （四）从事过两年以上的科学技术工作或者法律工作。 

   第十六条 申请专利代理人资格的人员，经本人申请，专利代理人考核委员会考核合格的，由中国专利局

发给《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 

  专利代理人考核委员会由中国专利局、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专利代理人的组织的有关人员组成。 

   第十七条 专利代理人必须承办专利代理机构委派的专利代理工作，不得自行接受委托。 

   第十八条 专利代理人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专利代理机构从事专利代理业务。 

  专利代理人调离专利代理机构前，必须妥善处理尚未办理的专利代理案件。 

   第十九条 获得《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五年内未从事专利代理业务或者专利行政管理工作的，其《专

利代理人资格证书》自动失效。 

   第二十条 专利代理人在从事专利代理业务期间和脱离专利代理业务后一年内，不得申请专利。 

    第二十一条 专利代理人依法从事专利代理业务，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到专利代理机构兼职，从事专利代理工作。 

   第二十三条 专利代理人对其在代理业务活动中了解的发明创造的内容，除专利申请已经公布或者公告的

以外，负有保守秘密的责任。 

第四章 罚则 

 第二十四条 专利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管理机关，

可以给予警告处罚；情节严重的，由中国专利局给予撤销机构处罚： 

  （一）申请审批时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二）擅自改变主要登记事项的； 

  （三）未经审查批准，或者超越批准专利代理业务范围，擅自接受委托，承办专利代理业务的； 

  （四）从事其他非法业务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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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条 专利代理人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轻微的，由其所在的专利代理机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

重的，可以由其所在的专利代理机构解除聘任关系，并收回其《专利代理人工作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专利管理机关给予警告或者由中国专利局给予吊销《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处罚： 

  （一）不履行职责或者不称职以致损害委托人利益的； 

  （二）泄露或者剽窃委托人的发明创造内容的； 

  （三）超越代理权限，损害委托人利益的； 

  （四）私自接受委托，承办专利代理业务的，收取费用的； 

  前款行为，给委托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专利代理机构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后，可以按一定比例向该专利代理

人追偿。 

   第二十六条 被处罚的专利代理机构对中国专利局撤销其机构，被处罚的专利代理人对吊销其《专利代理

人资格证书》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中国专利局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十五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由中国专利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１年４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８５年９月４日国务院批准，同年９月１２日中

国专利局发布的《专利代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二）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公告 

8.专利审查指南 



5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对2006年5月24日公布、2006年7月1日起

施行的审查指南进行修订。现将修订后的专利审查指南予以公布，自2010年2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发明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1.引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 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专利局收到发明专利申请后，经初步

审查认为符合专利法要求的，自申请日起满十八个月，即行公布。专利局也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早日公布其

申请。因此，发明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是受理发明专利申请之后、公布该申请之前的一个必要程序。 

发明专利申请初步审查的主要任务是： 

(1)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发现存在可以补正的缺陷时，通知

申请人以补正的方式消除缺陷，使其符合公布的条件；发现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时，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指

明缺陷的性质，并通过驳回的方式结束审查程序。 

(2)审查申请人在提出专利申请的同时或者随后提交的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文件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

施细则的规定，发现文件存在缺陷时，根据缺陷的性质，通知申请人以补正的方式消除缺陷，或者直接作出文

件视为未提交的决定。 

(3)审查申请人提交的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文件是否是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内或者专利局

指定的期限内提交；期满未提交或者逾期提交的，根据情况作出申请视为撤回或者文件视为未提交的决定。 

(4)审查申请人缴纳的有关费用的金额和期限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费用未缴纳或者未缴

足或者逾期缴纳的，根据情况作出申请视为撤回或者请求视为未提出的决定。 

发明专利申请初步审查的范围是： 

(1)申请文件的形式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包含专利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申请文件，以及这些文件格式

上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至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

条、第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 

(2)申请文件的明显实质性缺陷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

形，是否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

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或者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 

(3)其他文件的形式审查，包括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手续和文件是否符合专利法第十条、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五条第三款和第四款、第

二十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条、第四

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一百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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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关费用的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

九十九条的规定缴纳了相关费用。 

2.审查原则 

初步审查程序中，审查员应当遵循以下审查原则。 

(1) 保密原则 

审查员在专利申请的审批程序中，根据有关保密规定，对于尚未公布、公告的专利申请文件和与专利申请

有关的其他内容，以及其他不适宜公开的信息负有保密责任。 

(2) 书面审查原则 

审查员应当以申请人提交的书面文件为基础进行审查，审查意见(包括补正通知) 和审查结果应当以书面

形式通知申请人。初步审查程序中，原则上不进行会晤。 

(3)听证原则 

审查员在作出驳回决定之前，应当将驳回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证据通知申请人，至少给申请人一次陈述

意见和／或修改申请文件的机会。审查员作出驳回决定时，驳回决定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是已经

通知过申请人的，不得包含新的事实、理由和／或证据。 

(4)程序节约原则 

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审查员应当尽可能提高审查效率，缩短审查过程。对于存在可以通过补正克服的缺

陷的申请，审查员应当进行全面审查，并尽可能在一次补正通知书中指出全部缺陷。对于申请文件中文字和符

号的明显错误，审查员可以依职权自行修改，并通知申请人。对于存在不可能通过补正克服的实质性缺陷的申

请，审查员可以不对申请文件和其他文件的形式缺陷进行审查，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可以仅指出实质性缺陷。 

除遵循以上原则外，审查员在作出视为未提出、视为撤回、驳回等处分决定的同时，应当告知申请人可以

启动的后续程序。 

3.审查程序 

3.1 初步审查合格 

经初步审查，对于申请文件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并且不存在明显实质性缺陷的专利申请，包

括经过补正符合初步审查要求的专利申请，应当认为初步审查合格。审查员应当发出初步审查合格通知书，指

明公布所依据的申请文本，之后进入公布程序。 

3.2 申请文件的补正 

初步审查中，对于申请文件存在可以通过补正克服的缺陷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进行全面审查，并发出

补正通知书。补正通知书中应当指明专利申请存在的缺陷，说明理由，同时指定答复期限。经申请人补正后，

申请文件仍然存在缺陷的，审查员应当再次发出补正通知书。 

3.3 明显实质性缺陷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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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审查中，对于申请文件存在不可能通过补正方式克服的明显实质性缺陷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发出

审查意见通知书。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应当指明专利申请存在的实质性缺陷，说明理由，同时指定答复期限。 

对于申请文件中存在的实质性缺陷，只有其明显存在并影响公布时，才需指出和处理。 

3.4 通知书的答复 

申请人在收到补正通知书或者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应当在指定的期限内补正或者陈述意见。申请人对专利

申请进行补正的，应当提交补正书和相应修改文件替换页。申请文件的修改替换页应当一式两份，其他文件只

需提交一份。对申请文件的修改，应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的内容不得超出申请日提交的说明书

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申请人期满未答复的，审查员应当根据情况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或者其他通知书。申请人因正当理由难以

在指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的，可以提出延长期限请求。有关延长期限请求的处理，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

第 4节的规定。 

对于因不可抗拒事由或者因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而导致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的，申请人可以在规定的期

限内向专利局提出恢复权利的请求。有关恢复权利请求的处理，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 6 节的规定。 

3.5 申请的驳回 

申请文件存在明显实质性缺陷，在审查员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后，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修改后仍然没有

消除的，或者申请文件存在形式缺陷，审查员针对该缺陷已发出过两次补正通知书，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

正后仍然没有消除的，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驳回决定正文应当包括案由、驳回的理由和决定三部分内容。案由部分应当简述被驳回申请的审查过程；

驳回的理由部分应当说明驳回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决定部分应当明确指出该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

细则的相应条款，并说明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驳回该专利申请。 

3.6 前置审查与复审后的处理 

申请人对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复审请求。对复审请求的前置审查

及复审后的处理，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第 8节的规定。 

4.申请文件的形式审查 

4.1 请求书 

4.1.1 发明名称 

请求书中的发明名称和说明书中的发明名称应当一致。发明名称应当简短、准确地表明发明专利申请要求

保护的主题和类型。发明名称中不得含有非技术词语， 例如人名、单位名称、商标、代号、型号等；也不得含

有含糊的词语，例如“及其他”、“及其类似物” 等；也不得仅使用笼统的词语，致使未给出任何发明信息，

例如仅用“方法”、“装置”、“组合物”、“化合物” 等词作为发明名称。 

发明名称一般不得超过 25 个字，特殊情况下，例如，化学领域的某些发明，可以允许最多到 40 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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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发明人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三条规定，发明人是指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在专利局的审

查程序中，审查员对请求书中填写的发明人是否符合该规定不作审查。 

发明人应当是个人，请求书中不得填写单位或者集体，例如不得写成“××课题组” 等。发明人应当使

用本人真实姓名，不得使用笔名或者其他非正式的姓名。多个发明人的，应当自左向右顺序填写。不符合规定

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申请人改正请求书中所填写的发明人姓名的，应当提交补正书、当事人的声

明及相应的证明文件。 

发明人可以请求专利局不公布其姓名。提出专利申请时请求不公布发明人姓名的，应当在请求书“发明

人” 一栏所填写的相应发明人后面注明“ (不公布姓名)”。不公布姓名的请求提出之后，经审查认为符合规

定的，专利局在专利公报、专利申请单行本、专利单行本以及专利证书中均不公布其姓名，并在相应位置注明

“请求不公布姓名” 字样，发明人也不得再请求重新公布其姓名。提出专利申请后请求不公布发明人姓名的，

应当提交由发明人签字或者盖章的书面声明，但是专利申请进入公布准备后才提出该请求的，视为未提出请

求，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外国发明人中文译名中可以使用外文缩写字母，姓和名之间用圆点分

开，圆点置于中间位置，例如Ｍ?琼斯。 

4.1.3 申请人 

4.1.3.1 申请人是本国人 

职务发明，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单位；非职务发明，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 

在专利局的审查程序中，审查员对请求书中填写的申请人一般情况下不作资格审查。申请人是个人的，可

以推定该发明为非职务发明，该个人有权提出专利申请，除非根据专利申请的内容判断申请人的资格明显有疑

义的，才需要通知申请人提供所在单位出具的非职务发明证明。申请人是单位的，可以推定该发明是职务发

明，该单位有权提出专利申请，除非该单位的申请人资格明显有疑义的，例如填写的单位是××大学科研处或

者××研究所××课题组，才需要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提供能表明其具有申请人资格的证明文件。 

申请人声明自己具有资格并提交证明文件的，可视为申请人具备资格。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加盖本

单位公章的法人证书或者有效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均视为有效的证明文件。填写的申请人不具备申请人资格，

需要更换申请人的，应当由更换后的申请人办理补正手续，提交补正书及更换前、后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更

换申请人声明。 

申请人是中国单位或者个人的，应当填写其名称或者姓名、地址、邮政编码、组织机构代码或者居民身份

证件号码。申请人是个人的，应当使用本人真实姓名，不得使用笔名或者其他非正式的姓名。申请人是单位

的，应当使用正式全称，不得使用缩写或者简称。请求书中填写的单位名称应当与所使用的公章上的单位名称

一致。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申请人改正请求书中所填写的姓名或者名称的，应当提交

补正书、当事人的声明及相应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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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 申请人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 

专利法第十八条规定：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申请

专利的，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互惠原则，根据本法办理。 

申请人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应当填写其姓名或者名称、国籍或者注册的国家或者地

区。审查员认为请求书中填写的申请人的国籍、注册地有疑义时，可以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第(一) 

项或者第(二) 项的规定，通知申请人提供国籍证明或注册的国家或者地区的证明文件。申请人在请求书中表明

在中国有营业所的，审查员应当要求申请人提供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申请人在请求书中表

明在中国有经常居所的，审查员应当要求申请人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可在中国居住一年以上的证明文件。 

在确认申请人是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后，应当审查请求

书中填写的申请人国籍、注册地是否符合下列三个条件之一： 

(1)申请人所属国同我国签订有相互给予对方国民以专利保护的协议； 

(2)申请人所属国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公约) 成员国或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3)申请人所属国依互惠原则给外国人以专利保护。 

审查员应当从申请人所属国(申请人是个人的，以国籍或者经常居所来确定；申请人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

的，以注册地来确定) 是否是巴黎公约成员国或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开始审查，一般不必审查该国是否与我国

签订有互相给予对方国民以专利保护的协议，因为与我国已签订上述协议的所有国家都是巴黎公约成员国或者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只有当申请人所属国不是巴黎公约成员国或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时，才需审查该国法律中

是否订有依互惠原则给外国人以专利保护的条款。申请人所属国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依互惠原则给外国人以专

利保护的条款的，审查员应当要求申请人提交其所属国承认中国公民和单位可以按照该国国民的同等条件，在

该国享有专利权和其他有关权利的证明文件。申请人不能提供证明文件的，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的

规定，以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为理由，驳回该专利申请。 

对于来自某巴黎公约成员国领地或者属地的申请人，应当审查该国是否声明巴黎公约适用于该地区。 

申请人是个人的，其中文译名中可以使用外文缩写字母，姓和名之间用圆点分开，圆点置于中间位置，例

如Ｍ? 琼斯。姓名中不应当含有学位、职务等称号，例如××博士、××教授等。申请人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

的，其名称应当使用中文正式译文的全称。对于申请人所属国法律规定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某些称谓允许使

用。 

4.1.3.3 本国申请人与外国申请人共同申请 

本国申请人与外国申请人共同申请专利的，本国申请人适用本章第 4.1.3.1 节的规定，外国申请人适用本

章第 4.1.3.2 节的规定。 

4.1.4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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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是单位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填写联系人，联系人是代替该单位接收专利局所发信函的收

件人。联系人应当是本单位的工作人员，必要时审查员可以要求申请人出具证明。申请人为个人且需由他人代

收专利局所发信函的，也可以填写联系人。联系人只能填写一人。填写联系人的，还需要同时填写联系人的通

信地址、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 

4.1.5 代表人 

申请人有两人以上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 除本指南另有规定或请求书中另有声明外，以第一署名申

请人为代表人。请求书中另有声明的， 所声明的代表人应当是申请人之一。除直接涉及共有权利的手续外， 

代表人可以代表全体申请人办理在专利局的其他手续。直接涉及共有权利的手续包括：提出专利申请，委托专

利代理，转让专利申请权、优先权或者专利权，撤回专利申请，撤回优先权要求，放弃专利权等。直接涉及共

有权利的手续应当由全体权利人签字或者盖章。 

4.1.6 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人 

专利代理机构应当依照专利代理条例的规定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成立。 

专利代理机构的名称应当使用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的全称，并且要与加盖在申请文件中的专利代理机

构公章上的名称一致，不得使用简称或者缩写。请求书中还应当填写国家知识产权局给予该专利代理机构的机

构代码。 

专利代理人，是指获得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在合法的专利代理机构执业，并且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了

专利代理人执业证的人员。在请求书中，专利代理人应当使用其真实姓名，同时填写专利代理人执业证号码和

联系电话。一件专利申请的专利代理人不得超过两人。 

4.1.7 地 址 

请求书中的地址(包括申请人、专利代理机构、联系人的地址) 应当符合邮件能够迅速、准确投递的要

求。本国的地址应当包括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以及省(自治区)、市(自治州)、区、街道门牌号码和电话号

码，或者省(自治区)、县(自治县)、镇(乡)、街道门牌号码和电话号码，或者直辖市、区、街道门牌号码和电

话号码。有邮政信箱的，可以按照规定使用邮政信箱。地址中可以包含单位名称，但单位名称不得代替地址，

例如不得仅填写××省××大学。外国的地址应当注明国别、市(县、州)，并附具外文详细地址。 

4.2 说明书 

说明书第一页第一行应当写明发明名称，该名称应当与请求书中的名称一致，并左右居中。发明名称前面

不得冠以“发明名称” 或者“名称” 等字样。发明名称与说明书正文之间应当空一行。 

说明书的格式应当包括以下各部分，并在每一部分前面写明标题：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发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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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说明书无附图的，说明书文字部分不包括附图说明及其相应的标题。 

涉及核苷酸或者氨基酸序列的申请，应当将该序列表作为说明书的一个单独部分， 并单独编写页码。申

请人应当在申请的同时提交与该序列表相一致的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副本，如提交记载有该序列表的符合规定的

光盘或者软盘。提交的光盘或者软盘中记载的序列表与说明书中的序列表不一致的，以说明书中的序列表为

准。未提交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副本，或者所提交的副本与说明书中的序列表明显不一致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

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补交正确的副本。期满未补交的， 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说明书文字部分可以有化学式、数学式或者表格，但不得有插图。 

说明书文字部分写有附图说明的，说明书应当有附图。说明书有附图的，说明书文字部分应当有附图说

明。 

说明书文字部分写有附图说明但说明书无附图或者缺少相应附图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取消说明书文字部分

的附图说明，或者在指定的期限内补交相应附图。申请人补交附图的，以向专利局提交或者邮寄补交附图之日

为申请日，审查员应当发出重新确定申请日通知书。申请人取消相应附图说明的，保留原申请日。 

说明书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 

4.3 说明书附图 

说明书附图应当使用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制图工具和黑色墨水绘制，线条应当均匀清晰、足够深，不得着色

和涂改，不得使用工程蓝图。 

剖面图中的剖面线不得妨碍附图标记线和主线条的清楚识别。 

几幅附图可以绘制在一张图纸上。一幅总体图可以绘制在几张图纸上，但应当保证每一张上的图都是独立

的，而且当全部图纸组合起来构成一幅完整总体图时又不互相影响其清晰程度。附图的周围不得有与图无关的

框线。附图总数在两幅以上的， 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 并在编号前冠以“图” 字，例如图 1、图

2。该编号应当标注在相应附图的正下方。 

附图应当尽量竖向绘制在图纸上，彼此明显分开。当零件 

横向尺寸明显大于竖向尺寸必须水平布置时，应当将附图的顶部置于图纸的左边。一页图纸上有两幅以上

的附图，且有一幅已经水平布置时，该页上其他附图也应当水平布置。 

附图标记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编号。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未提及的附图标记不得在附图中出现，附图中未出

现的附图标记不得在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提及。申请文件中表示同一组成部分的附图标记应当一致。 

附图的大小及清晰度，应当保证在该图缩小到三分之二时仍能清晰地分辨出图中各个细节，以能够满足复

印、扫描的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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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附图中应当采用相同比例绘制，为使其中某一组成部分清楚显示，可以另外增加一幅局部放大图。附

图中除必需的词语外，不得含有其他注释。附图中的词语应当使用中文，必要时，可以在其后的括号里注明原

文。 

流程图、框图应当作为附图，并应当在其框内给出必要的文字和符号。一般不得使用照片作为附图，但特

殊情况下，例如，显示金相结构、组织细胞或者电泳图谱时，可以使用照片贴在图纸上作为附图。 

说明书附图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 

4.4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书有几项权利要求的，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编号前不得冠以“权利要求” 或者“权

项” 等词。 

权利要求中可以有化学式或者数学式，必要时也可以有表格，但不得有插图。 

权利要求书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 

4.5 说明书摘要 

申请发明专利的，应当提交说明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 

4.5.1 摘要文字部分 

摘要文字部分应当写明发明的名称和所属的技术领域，清楚反映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解决该问题的技术

方案的要点以及主要用途。未写明发明名称或者不能反映技术方案要点的，应当通知申请人补正；使用了商业

性宣传用语的，可以通知申请人删除或者由审查员删除， 审查员删除的， 应当通知申请人。 

摘要文字部分不得使用标题，文字部分(包括标点符号)不得超过 300 个字。摘要超过 300 个字的，可以通

知申请人删节或者由审查员删节；审查员删节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5.2 摘要附图 

说明书有附图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一幅最能说明该发明技术方案主要技术特征的附图作为摘要附图。摘要

附图应当是说明书附图中的一幅。申请人未提交摘要附图的，审查员可以通知申请人补正，或者依职权指定一

幅，并通知申请人。审查员确认没有合适的摘要附图可以指定的， 可以不要求申请人补正。 

申请人提交的摘要附图明显不能说明发明技术方案主要技术特征的，或者提交的摘要附图不是说明书附图

之一的，审查员可以通知申请人补正， 或者依职权指定一幅， 并通知申请人。 

摘要附图的大小及清晰度应当保证在该图缩小到 4厘米×6厘米时，仍能清楚地分辨出图中的各个细节。 

摘要中可以包含最能说明发明的化学式，该化学式可被视为摘要附图。 

4.6 申请文件出版条件的格式审查 

专利申请公布时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摘要的文字应当整齐清晰，不得涂改，行间不得加字。说

明书附图、说明书摘要附图的线条(如轮廓线、点划线、剖面线、中心线、标引线等) 应当清晰可辨。文字和线



61 

 

条应当是黑色，并且足够深，背景干净，以能够满足复印、扫描的要求为准。文字和附图的版心四周不应有框

线。各种文件的页码应当分别连续编写。 

申请文件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

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5.特殊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5.1 分案申请 

5.1.1 分案申请的核实 

一件专利申请包括两项以上发明的，申请人可以主动提出或者依据审查员的审查意见提出分案申请。分案

申请应当以原申请(第一次提出的申请) 为基础提出。分案申请的类别应当与原申请的类别一致。分案申请应当

在请求书中填写原申请的申请号和申请日；对于已提出过分案申请，申请人需要针对该分案申请再次提出分案

申请的，还应当在原申请的申请号后的括号内填写该分案申请的申请号。 

对于分案申请，除按规定审查申请文件和其他文件外，审查员还应当根据原申请核实下列各项内容： 

(1) 请求书中填写的原申请的申请日 

请求书中应当正确填写原申请的申请日，申请日填写有误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

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补正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重新确定申请日通知

书。 

(2) 请求书中填写的原申请的申请号 

请求书中应当正确填写原申请的申请号。原申请是国际申请的，申请人还应当在所填写的原申请的申请号

后的括号内注明国际申请号。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

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3) 分案申请的递交时间 

申请人最迟应当在收到专利局对原申请作出授予专利权通知书之日起两个月期限(即办理登记手续的期限) 

届满之前提出分案申请。上述期限届满后，或者原申请已被驳回，或者原申请已撤回，或者原申请被视为撤回

且未被恢复权利的，一般不得再提出分案申请。 

对于审查员已发出驳回决定的原申请，自申请人收到驳回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不论申请人是否提出复审

请求，均可以提出分案申请；在提出复审请求以后以及对复审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期间，申请人也可以提出

分案申请。 

初步审查中，对于分案申请递交日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分案申请视为未提出通知书，并作

结案处理。 

对于已提出过分案申请，申请人需要针对该分案申请再次提出分案申请的，再次提出的分案申请的递交时

间仍应当根据原申请审核。再次分案的递交日不符合上述规定的， 不得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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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分案申请存在单一性的缺陷，申请人按照审查员的审查意见再次提出分案申请的情况除外。对于

此种除外情况，申请人再次提出分案申请的同时，应当提交审查员发出的指明了单一性缺陷的审查意见通知书

或者分案通知书的复印件。未提交符合规定的审查意见通知书或者分案通知书的复印件的，不能按照除外情况

处理。对于不符合规定的， 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 审查员应当发出

视为撤回通知书。申请人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分案申请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并作结案处

理。 

(4) 分案申请的申请人和发明人 

分案申请的申请人应当与原申请的申请人相同；不相同的，应当提交有关申请人变更的证明材料。分案申

请的发明人也应当是原申请的发明人或者是其中的部分成员。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

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5) 分案申请提交的文件 

分案申请除应当提交申请文件外，还应当提交原申请的申请文件副本以及原申请中与本分案申请有关的其

他文件副本(如优先权文件副本)。原申请中已提交的各种证明材料，可以使用复印件。原申请的国际公布使用

外文的，除提交原申请的中文副本外，还应当同时提交原申请国际公布文本的副本。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审查

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5.1.2 分案申请的期限和费用 

分案申请适用的各种法定期限，例如提出实质审查请求的期限，应当从原申请日起算。对于已经届满或者

自分案申请递交日起至期限届满日不足两个月的各种期限，申请人可以自分案申请递交日起两个月内或者自收

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补办各种手续；期满未补办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对于分案申请，应当视为一件新申请收取各种费用。对于已经届满或者自分案申请递交日起至期限届满日

不足两个月的各种费用，申请人可以在自分案申请递交日起两个月内或者自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补

缴；期满未补缴或未缴足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5.2 涉及生物材料的申请 

5.2.1 涉及生物材料的申请的核实 

对于涉及生物材料的申请，申请人除应当使申请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外，还应当办理下列

手续： 

(1)在申请日前或者最迟在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将该生物材料样品提交至国家知识产权局

认可的生物材料样品国际保藏单位保藏。 

(2)在请求书和说明书中注明保藏该生物材料样品的单位名称、地址、保藏日期和编号， 以及该生物材料

的分类命名(注明拉丁文名称)。 

(3)在申请文件中提供有关生物材料特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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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申请日起四个月内提交保藏单位出具的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 

初步审查中，对于已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保藏证明的，审查员应当根据保藏证明核实下列各项内容： 

(1)保藏单位 

保藏单位应当是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生物材料样品国际保藏单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生物

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 

(2)保藏日期 

保藏日期应当在申请日之前或者在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当天。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

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 

但是，保藏证明写明的保藏日期在所要求的优先权日之后，并且在申请日之前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

续补正通知书，要求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限内撤回优先权要求或者声明该保藏证明涉及的生物材料的内容不要求

享受优先权，期满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 

(3)保藏及存活证明和请求书的一致性 

保藏及存活证明与请求书中所填写的项目应当一致，不一致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

在规定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 

初步审查中，对于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保藏证明的，该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提交保藏，审查员应当发出生

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在自申请日起四个月内，申请人未提交生物材料存活证明，又没有说明未能提

交该证明的正当理由的，该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提交保藏，审查员应当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 

提交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过程中发生样品死亡的，除申请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造成生物材料样品死亡并非申

请人责任外，该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提交保藏，审查员应当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申请人提供

证明的，可以在自申请日起四个月内重新提供与原样品相同的新样品重新保藏，并以原提交保藏日为保藏日。 

涉及生物材料的专利申请，申请人应当在请求书和说明书中分别写明生物材料的分类命名，保藏该生物材

料样品的单位名称、地址、保藏日期和保藏编号，并且相一致(参见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十章第９.2.1 节)。申请

时请求书和说明书都未写明的，申请人应当自申请日起四个月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视为未提交保藏。请求

书和说明书填写不一致的，申请人可以在收到专利局通知书后，在指定的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视为未

提交保藏。 

5.2.2 保藏的恢复 

审查员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后，申请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

二款的规定启动恢复程序。除其他方面正当理由外，属于生物材料样品未提交保藏或未存活方面的正当理由如

下： 

(1)保藏单位未能在自申请日起四个月内作出保藏证明或者存活证明，并出具了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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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交生物材料样品过程中发生生物材料样品死亡，申请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生物材料样品死亡并非申

请人的责任。 

5.3 涉及遗传资源的申请 

就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申请人应当在请求书中对于遗传资源的来源予以说明，并填写

遗传资源来源披露登记表，写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申请人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应当陈述理

由。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

撤回通知书。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该专利申请应当被驳回。 

6.其他文件和相关手续的审查 

6.1 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6.1.1 委 托 

根据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

他组织在中国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或者作为第一署名申请人与中国内地的申请人共同申请专利和办

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审查中发现上述申请人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时，未

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答复。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

未答复的，其申请被视为撤回；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正后，仍然不符合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该专

利申请应当被驳回。 

中国内地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在国内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委托不符合规定

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专利代理机构在指定期限内补正。期满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

的，应当向申请人和被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发出视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通知书。 

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香港、澳门或者台湾地区的申请人向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和办理其

他专利事务，或者作为第一署名申请人与中国内地的申请人共同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委托专

利代理机构办理。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答复。

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未答复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

的，该专利申请应当被驳回。 

委托的双方当事人是申请人和被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申请人有两个以上的，委托的双方当事人是全体申

请人和被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被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仅限一家，本指南另有规定的除外。专利代理机构接受

委托后，应当指定该专利代理机构的专利代理人办理有关事务，被指定的专利代理人不得超过两名。 

6.1.2 委托书 

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向专利局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提交委托书。委托书应当使用专

利局制定的标准表格，写明委托权限、发明创造名称、专利代理机构名称、专利代理人姓名，并应当与请求书

中填写的内容相一致。在专利申请确定申请号后提交委托书的，还应当注明专利申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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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是个人的，委托书应当由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申请人是单位的，应当加盖单位公章，同时也可以

附有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或者盖章；申请人有两个以上的，应当由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此外，委托书还

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加盖公章。 

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可以向专利局交存总委托书；专利局收到符合规定的总委托书后，应当给出

总委托书编号，并通知该专利代理机构。已交存总委托书的，在提出专利申请时可以不再提交专利代理委托书

原件，而提交总委托书复印件，同时写明发明创造名称、专利代理机构名称、专利代理人姓名和专利局给出的

总委托书编号，并加盖专利代理机构公章。 

委托书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专利代理机构在指定期限内补正。第一署名申请

人是中国内地单位或者个人的，期满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向双方当事人发出视为未

委托专利代理机构通知书。第一署名申请人为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期满未答复的，审查员

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该专利申请应当被驳回。第一署名申请人是香港、澳门或

者台湾地区的个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期满未答复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补正后仍不符合

规定的，该专利申请应当被驳回。 

6.1.3 解除委托和辞去委托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后，可以解除委托；专利代理机构接受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委托

后，可以辞去委托。办理解除委托和辞去委托手续的相关规定参见本章第 6.7.2.4 节。 

6.2 要求优先权 

要求优先权，是指申请人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向专利局要求以其在先提出的专利申请为基础享有优

先权。申请人要求优先权应当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以

及巴黎公约的有关规定。 

申请人就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或者就相同主题的

外观设计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在中国提出申请的，依照该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

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则，可以享有优先权。这种优先权称为外国优先权。 

申请人就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又以该发明专利申

请为基础向专利局提出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或者又以该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为基础向专利局

提出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或者发明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这种优先权称为本国优先权。 

6.2.1 要求外国优先权 

6.2.1.1 在先申请和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 

申请人向专利局提出一件专利申请并要求外国优先权的，审查员应当审查作为要求优先权基础的在先申请

是否是在巴黎公约成员国内提出的，或者是对该成员国有效的地区申请或者国际申请；对于来自非巴黎公约成

员国的要求优先权的申请，应当审查该国是否是承认我国优先权的国家；还应当审查要求优先权的申请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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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享受巴黎公约给予的权利，即申请人是否是巴黎公约成员国的国民或者居民，或者申请人是否是承认我国

优先权的国家的国民或者居民。 

审查员还应当审查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是否是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的；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

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在先申请有两项以上的，其期限从最早的在先申请的申请日起算，对于超过规定期

限的，针对那项超出期限的要求优先权声明，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初步审查中，对于在先申请是否是巴黎公约定义的第一次申请以及在先申请和在后申请的主题的实质内容

是否相同均不予审查，除非第一次申请明显不符合巴黎公约的有关规定或者在先申请与在后申请的主题明显不

相关。 

在先申请可以是巴黎公约第四条定义的要求发明人证书的申请。 

6.2.1.2 要求优先权声明 

申请人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提出专利申请的同时在请求书中声明；未在请求书中提出声明的，视为未要

求优先权。 

申请人在要求优先权声明中应当写明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在先申请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原受理机构名称；未

写明或者错写在先申请日、申请号和原受理机构名称中的一项或者两项内容，而申请人已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

了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 期满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

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要求多项优先权而在声明中未写明或者错写某个在先申请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原受理机构名称中的一项或

者两项内容，而申请人已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了该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

书，期满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视为未要求该项优先权，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

书。 

6.2.1.3 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应当由该在先申请的原受理机构出具。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格式应

当符合国际惯例，至少应当表明原受理机构、申请人、申请日、申请号；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

手续补正通知书，期满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视为未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本，审查员应当发出视

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要求多项优先权的，应当提交全部在先申请文件副本，其中某份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

补正通知书，期满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视为未提交该在先申请文件副本，针对该在先申请文件

副本对应的那项要求优先权声明，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在先申请文件副本应当在提出在后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提交；期满未提交的， 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

求优先权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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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在先申请的受理机构签订的协议，专利局通过电子交换等途径从该受理机构获得在

先申请文件副本的，视为申请人提交了经该受理机构证明的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已向专利局提交过的在先申请文件副本，需要再次提交的，可以仅提交该副本的中文题录译文，但应当注

明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原件所在案卷的申请号。 

6.2.1.4 在后申请的申请人 

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的申请人与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中记载的申请人应当一致，或者是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中记载的申请人之一。 

申请人完全不一致，且在先申请的申请人将优先权转让给在后申请的申请人的，应当在提出在后申请之日

起三个月内提交由在先申请的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在先申请具有多个申请人，且

在后申请具有多个与之不同的申请人的，可以提交由在先申请的所有申请人共同签字或者盖章的转让给在后申

请的所有申请人的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也可以提交由在先申请的所有申请人分别签字或者盖章的转让给在后

申请的申请人的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 

申请人期满未提交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或者提交的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

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6.2.2 要求本国优先权 

6.2.2.1 在先申请和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 

在先申请和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先申请应当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不应当是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也不应当是分案申请。 

(2) 在先申请的主题没有要求过外国优先权或者本国优先权，或者虽然要求过外国优先权或者本国优先

权，但未享有优先权。 

(3) 该在先申请的主题，尚未授予专利权。 

(4) 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是在其在先申请的申请日起十二个月内提出的。 

审查上述第(3) 项时，以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的申请日为时间判断基准。审查上述第(4) 项时，对于要

求多项优先权的，以最早的在先申请的申请日为时间判断基准，即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的申请日是在最早的

在先申请的申请日起十二个月内提出的。 

在先申请不符合上述规定情形之一的，针对不符合规定的那项要求优先权声明，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

求优先权通知书。 

审查优先权时，如果发现专利局已经对在先申请发出授予专利权通知书和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并且申请

人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的，审查员应当针对在后申请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初步审查中，审查员只审

查在后申请与在先申请的主题是否明显不相关，不审查在后申请与在先申请的实质内容是否一致。当其申请的

主题明显不相关时，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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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要求优先权声明 

申请人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提出专利申请的同时在请求书中声明；未在请求书中提出声明的，视为未要

求优先权。 

申请人在要求优先权声明中应当写明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在先申请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原受理机构名称(即

中国)。未写明或者错写上述各项中的一项或者两项内容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期满未答复

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要求多项优先权而在声明中未写明或者错写某个在先申请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原受理机构名称中的一项或

者两项内容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期满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视为未要求该

项优先权，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6.2.2.3 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由专利局根据规定制作。申请人要求本国优先权并且在请求书中写明了在先申请的

申请日和申请号的，视为提交了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6.2.2.4 在后申请的申请人 

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的申请人与在先申请中记载的申请人应当一致；不一致的，在后申请的申请人应当

在提出在后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提交由在先申请的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在后申请

的申请人期满未提交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或者提交的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

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6.2.2.5 视为撤回在先申请的程序 

申请人要求本国优先权的，其在先申请自在后申请提出之日起即视为撤回。 

申请人要求本国优先权，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对在先申请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申请

人要求两项以上本国优先权，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针对相应的在先申请，发出视为撤回通

知书。 

被视为撤回的在先申请不得请求恢复。 

6.2.3 优先权要求的撤回 

申请人要求优先权之后，可以撤回优先权要求。申请人要求多项优先权之后，可以撤回全部优先权要求，

也可以撤回其中某一项或者几项优先权要求。 

申请人要求撤回优先权要求的，应当提交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撤回优先权声明。符合规定的，审查

员应当发出手续合格通知书。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优先权要求撤回后，导致该专利申请的最早优先权日变更时，自该优先权日起算的各种期限尚未届满的，

该期限应当自变更后的最早优先权日或者申请日起算，撤回优先权的请求是在原最早优先权日起十五个月之后

到达专利局的，则在后专利申请的公布期限仍按照原最早优先权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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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本国优先权的，撤回优先权后，已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被视为撤回的在先申请

不得因优先权要求的撤回而请求恢复。 

6.2.4 优先权要求费 

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缴纳申请费的同时缴纳优先权要求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审查员应当发出

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视为未要求优先权或者撤回优先权要求的，已缴纳的优先权要求费不予退回。 

6.2.5 优先权要求的恢复 

视为未要求优先权并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可以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的规定请求恢复要求优

先权的权利： 

(1) 由于未在指定期限内答复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导致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2) 要求优先权声明中至少一项内容填写正确，但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本或者优先权转

让证明。 

(3) 要求优先权声明中至少一项内容填写正确，但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或者缴足优先权要求费。 

(4) 分案申请的原申请要求了优先权。 

有关恢复权利请求的处理规定，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 6节的规定。 

除以上情形外，其他原因造成被视为未要求优先权的，不予恢复。例如，由于提出专利申请时未在请求书

中提出声明而视为未要求优先权的，不予恢复要求优先权的权利。 

6.3 不丧失新颖性的公开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享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之前六个月内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丧失新颖性： 

(1) 在中国政府主办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出的； 

(2) 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的； 

(3) 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的。 

6.3.1 在中国政府主办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出 

中国政府主办的国际展览会，包括国务院、各部委主办或者国务院批准由其他机关或者地方政府举办的国

际展览会。中国政府承认的国际展览会，是指国际展览会公约规定的由国际展览局注册或者认可的国际展览

会。所谓国际展览会，即展出的展品除了举办国的产品以外，还应当有来自外国的展品。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在中国政府主办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出过，申请人

要求不丧失新颖性宽限期的，应当在提出申请时在请求书中声明，并在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提交证明材料。 

国际展览会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展览会主办单位出具。证明材料中应当注明展览会展出日期、地点、展览

会的名称以及该发明创造展出的日期、形式和内容，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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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 

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是指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全国性学术团体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或者技

术会议，不包括省以下或者受国务院各部委或者全国性学术团体委托或者以其名义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或者技

术会议。在后者所述的会议上的公开将导致丧失新颖性，除非这些会议本身有保密约定。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过，申请人要求不

丧失新颖性宽限期的，应当在提出申请时在请求书中声明，并在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提交证明材料。 

学术会议和技术会议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组织会议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出具。证明

材料中应当注明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会议的名称以及该发明创造发表的日期、形式和内容，并加盖公章。 

6.3.3 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 

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所造成的公开，包括他人未遵守明示或者默示的保密信约而将发明创造

的内容公开，也包括他人用威胁、欺诈或者间谍活动等手段从发明人或者申请人那里得知发明创造的内容而后

造成的公开。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了其内容，若申请人在申请日前已

获知，应当在提出专利申请时在请求书中声明，并在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提交证明材料。若申请人在申请日以

后得知的，应当在得知情况后两个月内提出要求不丧失新颖性宽限期的声明，并附具证明材料。审查员认为必

要时，可以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证明材料。 

申请人提交的关于他人泄露申请内容的证明材料，应当注明泄露日期、泄露方式、泄露的内容， 并由证

明人签字或者盖章。 

申请人要求享有不丧失新颖性宽限期但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不丧失新颖性宽限

期的通知书。 

6.4 实质审查请求 

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程序主要依据申请人的实质审查请求而启动。 

6.4.1 实质审查请求的相关要求 

实质审查请求应当在自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起三年内提出，并在此期限内缴纳实质审查

费。 

发明专利申请人请求实质审查时，应当提交在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前与其发明有关的参考

资料。 

6.4.2 实质审查请求的审查及处理 

对实质审查请求的审查按照下述要求进行： 

(1) 在实质审查请求的提出期限届满前三个月时，申请人尚未提出实质审查请求的， 审查员应当发出期

限届满前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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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请人已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了实质审查请求书并缴纳了实质审查费，但实质审查请求书的形式仍不符

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如果期限届满前通知书已经发出，则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

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

提出通知书。 

(3)申请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实质审查请求书，或者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或者缴足实质审查费的，

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4) 实质审查请求符合规定的，在进入实质审查程序时，审查员应当发出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通知书。 

6.5 提前公布声明 

提前公布声明只适用于发明专利申请。 

申请人提出提前公布声明不能附有任何条件。 

提前公布声明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符合规定的，在专利申请初步审查合格

后立即进入公布准备。进入公布准备后，申请人要求撤销提前公布声明的，该要求视为未提出，申请文件照常

公布。 

6.6 撤回专利申请声明 

授予专利权之前，申请人随时可以主动要求撤回其专利申请。申请人撤回专利申请的，应当提交撤回专利

申请声明，并附具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同意撤回专利申请的证明材料，或者仅提交由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

盖章的撤回专利申请声明。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撤回专利申请的手续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并附具全体

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同意撤回专利申请的证明材料，或者仅提交由专利代理机构和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

撤回专利申请声明。 

撤回专利申请不得附有任何条件。 

撤回专利申请声明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手续

合格通知书。撤回专利申请的生效日为手续合格通知书的发文日。对于已经公布的发明专利申请，还应当在专

利公报上予以公告。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得要求撤销撤回专利申请的声明；但在申请权非真正拥有人恶意撤回

专利申请后，申请权真正拥有人(应当提交生效的法律文书来证明) 可要求撤销撤回专利申请的声明。 

撤回专利申请的声明是在专利申请进入公布准备后提出的，申请文件照常公布或者公告，但审查程序终

止。 

6.7 著录项目变更 

著录项目(即著录事项) 包括：申请号、申请日、发明创造名称、分类号、优先权事项(包括在先申请的申

请号、申请日和原受理机构的名称)、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事项(包括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国

籍或者注册的国家或地区、地址、邮政编码、组织机构代码或者居民身份证件号码)、发明人姓名、专利代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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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包括专利代理机构的名称、机构代码、地址、邮政编码、专利代理人姓名、执业证号码、联系电话)、联系

人事项(包括姓名、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以及代表人等。 

其中有关人事的著录项目(指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事项、发明人姓名、专利代理事项、联系人事项、代表

人) 发生变化的，应当由当事人按照规定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其他著录项目发生变化的，可以由专利局根

据情况依职权进行变更。 

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转让或者因其他事由发生转移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应当以著录项目变更的形

式向专利局登记。 

6.7.1 著录项目变更手续 

6.7.1.1 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 

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应当提交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一件专利申请的多个著录项目同时发生变更的，只

需提交一份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一件专利申请同一著录项目发生连续变更的，应当分别提交著录项目变更申

报书；多件专利申请的同一著录项目发生变更的，即使变更的内容完全相同，也应当分别提交著录项目变更申

报书。 

6.7.1.2 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 

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应当按照规定缴纳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即著录事项变更费)。专利局公布的专利收

费标准中的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是指，一件专利申请每次每项申报著录项目变更的费用。针对一项专利申请(或

专利)，申请人在一次著录项目变更申报手续中对同一著录项目提出连续变更，视为一次变更。申请人请求变更

发明人和／或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应当缴纳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 200 元，请求变更专利代理机构和／或专

利代理人的，应当缴纳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 50 元。 

例如，在一次著录项目变更申报手续中申请人请求将一件专利申请的申请人从甲变更为乙，再从乙变更为

丙，视为一次申请人变更，应当缴纳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 200 元。若同时变更发明人姓名，申请人也只需缴纳

一项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 200 元。 

又如，在一次著录项目变更申报手续中申请人请求将一件专利申请的申请人从甲变更为乙，同时变更专利

代理机构和代理人，申请人应当缴纳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 200 元和代理机构、代理人变更手续费 50 元。 

6.7.1.3 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缴纳期限 

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应当自提出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另有规定的除外；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

视为未提出著录项目变更申报。 

6.7.1.4 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的人 

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应当由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或者其代表人办理；已委托专利

代理机构的，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因权利转移引起的变更，也可以由新的权利人或者其委托的专利代理

机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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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著录项目变更证明文件 

6.7.2.1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姓名或者名称变更 

(1) 个人因更改姓名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2)个人因填写错误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本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声明及本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 企业法人因更名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4)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因更名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登记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5) 机关法人因更名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上级主管部门签发的证明文件。 

(6) 其他组织因更名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登记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7) 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因更名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参照以上各项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明

文件。 

(8) 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因更改中文译名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的声明。 

6.7.2.2 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转移 

(1)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因权属纠纷发生权利转移提出变更请求的，如果纠纷是通过协商解决的，应当提

交全体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权利转移协议书。如果纠纷是由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调解解决的，应当提交该

部门出具的调解书；如果纠纷是由人民法院调解或者判决确定的，应当提交生效的人民法院调解书或者判决

书，对一审法院的判决，收到判决书后，审查员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确认是否提起上诉，在指定的期限内未

答复或者明确不上诉的，应当依据此判决书予以变更；提起上诉的，当事人应当提交上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

文件，原人民法院判决书不发生法律效力；如果纠纷是由仲裁机构调解或者裁决确定的，应当提交仲裁调解书

或者仲裁裁决书。 

(2)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因权利的转让或者赠与发生权利转移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转让或者赠与合

同。该合同是由单位订立的，应当加盖单位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公民订立合同的，由本人签字或者盖章。有

多个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的，应当提交全体权利人同意转让或者赠与的证明材料。 

(3) 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转让(或赠与) 涉及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应当符合下列规

定： 

(i)转让方、受让方均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双方签字或者盖章的转让合

同。 

(ii)对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或专利)，转让方是中国内地的个人或者单位，受让方是外国人、外

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应当出具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技术出口许可证》或者《自由出口技术合

同登记证书》，或者地方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自由出口技术合同登记证书》，以及双方签字或者盖章的转让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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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转让方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受让方是中国内地个人或者单位的，应当提交双方

签字或者盖章的转让合同。 

中国内地的个人或者单位与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作为共同转让方，受让方是外国人、外国

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适用本项(ii) 的规定处理；中国内地的个人或者单位与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

其他组织作为共同受让方，转让方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适用本项(iii) 的规定处理。 

中国内地的个人或者单位与香港、澳门或者台湾地区的个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作为共同转让方，受让方

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参照本项(ii) 的规定处理；中国内地的个人或者单位与香港、澳门

或者台湾地区的个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作为共同受让方，转让方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

参照本项(iii) 的规定处理。 

转让方是中国内地的个人或者单位，受让方是香港、澳门或者台湾地区的个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参

照本项(ii)的规定处理。 

(4)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是单位，因其合并、分立、注销或者改变组织形式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登

记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5)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因继承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经公证的当事人是唯一合法继承人或者当事人

已包括全部法定继承人的证明文件。除另有明文规定外，共同继承人应当共同继承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6) 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因拍卖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 

(7) 专利权质押期间的专利权转移，除应当提交变更所需的证明文件外，还应当提交质押双方当事人同意

变更的证明文件。 

6.7.2.3 发明人变更 

(1) 因发明人更改姓名提出变更请求的， 参照本章第 6.7.2.1 节第(1) 项的规定。 

(2) 因漏填或者错填发明人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由全体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和变更前全体发明人

签字或者盖章的证明文件。 

(3)因发明人资格纠纷提出变更请求的， 参照本章第 6.7.2.2 节第(1) 项的规定。 

(4)因更改中文译名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发明人声明。 

6.7.2.4 专利代理机构及代理人变更 

(1) 专利代理机构更名、迁址的，应当首先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主管部门办理备案的注册变更手续，注册变

更手续生效后，由专利局统一对其代理的全部有效专利申请及专利进行变更处理。专利代理人的变更应当由专

利代理机构办理个案变更手续。 

(2) 办理解除委托或者辞去委托手续的，应当事先通知对方当事人。 

解除委托时，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应当提交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并附具全体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签字

或者盖章的解聘书，或者仅提交由全体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签字或者盖章的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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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委托时，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提交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并附具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或者其代表人签

字或者盖章的同意辞去委托声明，或者附具由专利代理机构盖章的表明已通知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的声明。 

变更手续生效(即发出手续合格通知书) 之前，原专利代理委托关系依然有效，且专利代理机构已为申请

人(或专利权人) 办理的各种事务在变更手续生效之后继续有效。变更手续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向办理变

更手续的当事人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变更手续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向当事人发出手续合格通知书。 

对于第一署名申请人是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申请人的专利申请，在办理解除委托或

者辞去委托手续时，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应当同时委托新的专利代理机构，否则不予办理解除委托或者辞去委

托手续，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对于第一署名申请人是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香港、澳门或者台湾地区申请人的专利申

请，在办理解除委托或者辞去委托手续时，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应当同时委托新的专利代理机构，否则不予办

理解除委托或者辞去委托手续，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3)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更换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提交由全体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签字或者盖章的对

原专利代理机构的解除委托声明以及对新的专利代理机构的委托书。 

(4) 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转移的，变更后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委托新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提交变

更后的全体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签字或者盖章的委托书；变更后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委托原专利代理机构

的，只需提交新增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签字或者盖章的委托书。 

6.7.2.5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国籍变更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变更国籍的，应当提交身份证明文件。 

6.7.2.6 证明文件的形式要求 

(1) 提交的各种证明文件中，应当写明申请号(或专利号)、发明创造名称和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姓名或

者名称。 

(2)一份证明文件仅对应一次著录项目变更请求，同一著录项目发生连续变更的，应当分别提交证明文

件。 

(3) 各种证明文件应当是原件。证明文件是复印件的，应当经过公证或者由出具证明文件的主管部门加盖

公章(原件在专利局备案确认的除外)；在外国形成的证明文件是复印件的，应当经过公证。 

6.7.3 著录项目变更手续的审批 

审查员应当依据当事人提交的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和附具的证明文件进行审查。著录项目变更申报手续不

符合规定的，应当向办理变更手续的当事人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著录项目变更申报手续符合规定的，应当

向有关当事人发出手续合格通知书，通知著录项目变更前后的情况，应当予以公告的，还应当同时通知准备公

告的卷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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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项目变更涉及权利转移的，手续合格通知书应当发给双方当事人。同一次提出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涉及多次变更的，手续合格通知书应当发给变更前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和变更最后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手续合格通知书中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应当填写变更后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涉及专利代理机构更换的，

手续合格通知书应当发给变更前和变更后的专利代理机构。与此同时，审查员还应当作如下处理： 

(1)涉及享有费用减缓的： 

(i)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全部变更的，变更后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未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不再予以

费用减缓，审查员应当修改数据库中的费用减缓标记，并通知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ii) 变更后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增加的，新增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未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不再予

以费用减缓，审查员应当修改数据库中的费用减缓标记，并通知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iii) 变更后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减少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未再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费用减缓标

准不变。 

变更后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可以根据专利费用减缓办法重新办理请求费用减缓的手续。 

(2) 变更前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填写了联系人的，变更后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未指定原联系人为其联

系人的，审查员应当删除数据库中变更前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指定的联系人信息。 

(3) 涉及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变更后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审查员应当删除

数据库中变更前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信息。 

(4)按规定应当在专利公报上公告变更情况的，例如专利权人的变更等，应当公告著录项目变更前后的情

况。 

(5)专利代理机构名称、地址变更以及按照专利代理条例撤销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作如下处理： 

(i)对于因专利代理机构的集体著录项目变更和专利代理机构被撤销需要统一处理的， 统一修改数据库中

有关著录项目。 

(ii)被撤销专利代理机构的专利申请(或专利) 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是中国内地个人或者单位的，自撤

销公告之日起，第一署名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视为专利申请的代表人，另有声明的除外。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也可以重新委托其他专利代理机构。 

6.7.4 著录项目变更的生效 

(1) 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自专利局发出变更手续合格通知书之日起生效。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的转移自

登记日起生效，登记日即上述的手续合格通知书的发文日。 

(2) 著录项目变更手续生效前，专利局发出的通知书以及已进入专利公布或公告准备的有关事项，仍以变

更前为准。 

7.明显实质性缺陷的审查 

7.1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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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专利法所称的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

案。 

初步审查中，申请文件描述了“发明” 的部分技术特征的，审查员可以不判断该技术方案是否完整，也

可以不判断该技术方案能否实施。但是，申请文件仅描述了某些技术指标、优点和效果，而对解决技术问题的

技术方案未作任何描述，甚至未描述任何技术内容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

限内陈述意见或者修改。申请人未在指定期限内答复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申请人陈述意见或

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7.2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的规定，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应当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一章第 3节的规定，对申请专利的发明是否明显违反法

律、是否明显违反社会公德、是否明显妨害公共利益三个方面进行审查；对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应

当审查遗传资源的获取或利用是否明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审查员认为专利申请的全部内容或者部分

内容属于上述几个方面之一的，例如申请人提交下列或者类似申请： “一种吸毒工具”、“一种赌博工具及其

使用方法”，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说明理由，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删除相应部

分。申请人陈述的理由不足以说明该申请不属于专利法第五条规定的范围或者无充分理由而又拒绝删除相应部

分的，应当作出驳回决定。申请人按照审查员意见删除相应部分，为使上下文内容达到文字上的连贯性而增加

必要的文字应当允许。 

上述所称违反专利法第五条的发明创造，不包括仅其实施为法律所禁止的发明创造。 

7.3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将在中国完成的发明向外国申请专利的， 应当事先报经专利

局进行保密审查。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是指技术方案的实质性内容在中国境内完

成的发明。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有理由认为申请人违反上述规定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对于其在国内就相同的发明提出

的专利申请，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陈述的理由不足以说明该申请不属于上述情形的，审查员可以

以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为理由，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第四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

驳回决定。 

7.4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下列各项不授予专利权： 

(1)科学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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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3)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4)动物和植物品种； 

(5)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对上述第(4) 项所列产品的生产方法，可以依照专利法的规定授予专利权。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应当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一章第 4节的规定，对申请专利的发明是否明显属于专利

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进行审查。审查员认为专利申请的全部内容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所

列情形之一的，例如申请人提交下列或者类似申请的：“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一种人体疾病的诊断方

法”，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说明理由，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申请人陈述的理由不

足以说明该申请不属于上述情形之一的，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审查员认为专利申请的部分内容属于上述

情形之一，而又难以从该申请中分割出来时，在初步审查中可不作处理，留待实质审查时处理。 

7.5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一件发明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发明，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

项以上的发明，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初步审查中，只有当一件专利申请包含了两项以上完全不相关联的发明时，审查员才需发出审查意见通知

书，通知申请人修改其专利申请，使其符合单一性规定；申请人无正当理由而又拒绝对其申请进行修改的，审

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7.6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对其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

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初步审查中，只有当审查员发出了审查意见通知书，要求申请人修改申请文件时，才需对申请人就此作出

的修改是否明显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范围进行审查。修改明显超范围的，例如申请人修改了数据或

者扩大了数值范围，或者增加了原说明书中没有相应文字记载的技术方案的权利要求，或者增加一页或者数页

原说明书或者权利要求中没有记载的发明的实质内容，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修改不

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在初步审查程序中，申请人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提出了主动修改文本的，审查员除对补

正书进行形式审查外，仅需对主动修改的提出时机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进行核实。符合

规定的，作出合格的处理意见后存档；不符合规定的，作出供实审参考的处理意见后存档。对主动修改文本的

内容不进行审查， 留待实质审查时处理。 

7.7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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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明书中，不得使用与技术无关的词句，也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以及贬低或者诽谤他人或者他人产

品的词句，但客观地指出背景技术所存在的技术问题不应当认为是贬低行为。说明书中应当记载发明的技术内

容。说明书明显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说明理由，并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

陈述意见或者补正；申请人未在指定期限内答复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

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初步审查中，只要说明书中描述了发明的部分技术特征，并且形式上符合本章第 4.2 节的规定，对其他实

质性问题不必审查，留待实质审查时处理。 

7.8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的审查 

权利要求书应当记载发明的技术特征。 

权利要求书中不得使用与技术方案的内容无关的词句，例如“请求保护该专利的生产、销售权” 等，不

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也不得使用贬低他人或者他人产品的词句。 

初步审查中，权利要求书明显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说明理由，并通知申

请人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补正；申请人未在指定期限内答复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申请

人陈述意见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8.依职权修改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对于发明专利申请文件中文字和符号的明显错误，审查员

可以在初步审查合格之前依职权进行修改，并通知申请人。依职权修改的常见情形如下： 

(1) 请求书：修改申请人地址或联系人地址中漏写、错写或者重复填写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邮政

编码等信息。 

(2) 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改正明显的文字错误和标点符号错误，修改明显的文本编辑错误，删除明显多

余的信息。但是，可能导致原始申请文件记载范围发生变化的修改，不属于依职权修改的范围。 

(3) 摘要：添加明显遗漏的内容，改正明显的文字错误和标点符号错误，删除明显多余的信息，指定摘要

附图。 

第二章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1.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三条和第四十条的规定，专利局受理和审查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

由的，作出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决定，发给相应的专利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因此，实用新型专利申

请的初步审查是受理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之后、授予专利权之前的一个必要程序。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初步审查的范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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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文件的形式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包含专利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申请文件，以及这些文件是否

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十六条至第二十三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和

第三款、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 

(2)申请文件的明显实质性缺陷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

形，是否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

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或第四款、第二十六条第三款或第四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或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否依照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不能取得专利权。 

(3)其他文件的形式审查，包括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手续和文件是否符合专利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二十

四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一百条、第一百一

十九条的规定。 

(4)有关费用的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的规

定缴纳了相关费用。 

2.审查原则 

初步审查程序中，审查员应当遵循以下审查原则。 

(1) 保密原则 

审查员在专利申请的审批程序中，根据有关保密规定，对于尚未公布、公告的专利申请文件和与专利申请

有关的其他内容，以及其他不适宜公开的信息负有保密责任。 

(2)书面审查原则 

审查员应当以申请人提交的书面文件为基础进行审查，审查意见(包括补正通知) 和审查结果应当以书面

形式通知申请人。初步审查程序中，原则上不进行会晤。 

(3)听证原则 

审查员在作出驳回决定之前，应当将驳回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证据通知申请人，至少给申请人一次陈述

意见和／或修改申请文件的机会。审查员作出驳回决定时，驳回决定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是已经

通知过申请人的，不得包含新的事实、理由和／或证据。 

(4)程序节约原则 

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审查员应当尽可能提高审查效率，缩短审查过程。对于存在可以通过补正克服的缺

陷的申请，审查员应当进行全面审查，并尽可能在一次补正通知书中指出全部缺陷。对于存在不可能通过补正

克服的实质性缺陷的申请，审查员可以不对申请文件和其他文件的形式缺陷进行审查，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可

以仅指出实质性缺陷。对于申请文件中的缺陷均可以通过依职权修改克服的申请，审查员可以不发出补正通知

书。 



81 

 

除遵循以上原则外，审查员在作出视为未提出、视为撤回、驳回等处分决定的同时，应当告知申请人可以

启动的后续程序。 

3.审查程序 

3.1 授予专利权通知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审查员应当作出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通知。能够授予

专利权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包括不需要补正就符合初步审查要求的专利申请，以及经过补正符合初步审查要求

的专利申请。 

授予专利权通知书除收件人信息、著录项目外，还应指明授权所依据的文本和实用新型名称。审查员依职

权修改的，还应当写明依职权修改的内容。 

3.2 申请文件的补正 

初步审查中，对于申请文件存在可以通过补正克服的缺陷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进行全面审查，并发出

补正通知书。经申请人补正后，申请文件仍然存在缺陷的，审查员应当再次发出补正通知书。 

补正通知书除收件人信息、著录项目外，还应包括如下内容： 

(1)指出补正通知书所针对的是申请人何时提交的何种文件； 

(2)明确具体地指出申请文件中存在的缺陷，并指出其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条款； 

(3)明确具体地说明审查员的倾向性意见和可能的建议，使申请人能够理解审查员的意图； 

(4)指定申请人答复补正通知书的期限； 

(5)提示申请人补正时的文件种类和数量要求。 

3.3 明显实质性缺陷的处理 

初步审查中，如果审查员认为申请文件存在不可能通过补正方式克服的明显实质性缺陷，应当发出审查意

见通知书。 

审查意见通知书除收件人信息、著录项目外，还应包括如下内容： 

(1) 指出审查意见通知书所针对的是申请人何时提交的何种文件； 

(2)明确具体地指出申请文件中存在的缺陷，并指出其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条款，对申请文

件存在的明显实质性缺陷的事实，必要时还应结合有关证据进行分析； 

(3)说明审查员将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准备驳回专利申请的倾向性意见； 

(4)指定申请人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期限。 

3.4 通知书的答复 

申请人在收到补正通知书或者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应当在指定的期限内补正或者陈述意见。申请人对专利

申请进行补正的，应当提交补正书和相应修改文件替换页。申请文件的修改替换页应当一式两份，其他文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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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交一份。对申请文件的修改，应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修改的内容不得超出申请日提交的说

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申请人期满未答复的，审查员应当根据情况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或者其他通知书。申请人因正当理由难以

在指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的，可以提出延长期限请求。有关延长期限请求的处理，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

第 4节的规定。 

对于因不可抗拒事由或者因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而导致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的，申请人可以在规定的期

限内向专利局提出恢复权利的请求。有关恢复权利请求的处理，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 6 节的规定。 

3.5 申请的驳回 

3.5.1 驳回条件 

申请文件存在审查员认为不可能通过补正方式克服的明显实质性缺陷，审查员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在

指定的期限内申请人未提出有说服力的意见陈述和／或证据，也未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例如仅改

变了错别字或改变了表述方式，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如果是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了修改，即使所

指出的缺陷仍然存在，也应当给申请人再次陈述和／或修改文件的机会。对于此后再次修改涉及同类缺陷的，

如果修改后的申请文件仍然存在已通知过申请人的缺陷，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申请文件存在可以通过补正方式克服的缺陷，审查员针对该缺陷已发出过两次补正通知书，并且在指定的

期限内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正后仍然没有消除的，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3.5.2 驳回决定正文 

驳回决定正文包括案由、驳回的理由以及决定三个部分。 

(1) 在案由部分，应当指明驳回决定所针对的申请文本，并简述被驳回申请的审查过程。 

(2) 在驳回的理由部分，应当详细论述驳回决定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尤其应当注意下列各项要

求： 

(i)正确选用法律条款。当可以同时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不同条款驳回专利申请时，应当选择其中

最为适合、占主导地位的条款作为驳回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简要指出申请中存在的其他实质性缺陷。驳回的

法律依据应当包含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所列的法律条款中。 

(ii)以令人信服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作为驳回的依据，而且对于这些事实、理由和证据的听证，已经符合

驳回条件。 

(iii) 经多次补正仍然存在缺陷而驳回专利申请的，应当明确指出针对该缺陷已经发出过两次或两次以上

补正通知书，并且最后一次补正文件仍然存在该缺陷。 

(iv)以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五条、第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或第四款、第二十五

条、第二十六条第三款或第四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或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四十三条第

一款为理由驳回专利申请的，应当对申请文件中的明显实质性缺陷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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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员在驳回理由部分还应当对申请人的争辩意见进行简要的评述。 

(3) 在决定部分，应当明确指出该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应条款，并根据专利法实施细

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驳回该专利申请的结论。 

3.6 前置审查和复审后的处理 

因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专利申请被驳回，申请人对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

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复审请求。对复审请求的前置审查及复审后的处理，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第 8节

的规定。 

4.其他文件和相关手续的审查 

4.1 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1 节的规定。 

4.2 要求优先权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2 节的规定。 

4.3 不丧失新颖性的公开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3 节的规定。 

4.4 撤回专利申请声明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6 节的规定。 

4.5 著录项目变更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7 节的规定。 

5.根据专利法第五条和第二十五条的审查 

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申请的审查，参照本

指南第二部分第一章第 3节和第 4节的规定。 

6.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专利法所称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

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这是对可以获得专利保护的实用新型的一般性定义，而不是判断新颖性、创造性、实

用性的具体审查标准。 

6.1 实用新型专利只保护产品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实用新型专利只保护产品。所述产品应当是经过产业方法制造的，有确

定形状、构造且占据一定空间的实体。 

一切方法以及未经人工制造的自然存在的物品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上述方法包括产品的制造方法、使用方法、通讯方法、处理方法、计算机程序以及将产品用于特定用途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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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齿轮的制造方法、工作间的除尘方法或数据处理方法，自然存在的雨花石等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

护的客体。 

一项发明创造可能既包括对产品形状、构造的改进，也包括对生产该产品的专用方法、工艺或构成该产品

的材料本身等方面的改进。但是实用新型专利仅保护针对产品形状、构造提出的改进技术方案。 

应当注意的是： 

(1)权利要求中可以使用已知方法的名称限定产品的形状、构造，但不得包含方法的步骤、工艺条件等。

例如，以焊接、铆接等已知方法名称限定各部件连接关系的，不属于对方法本身提出的改进。 

(2) 如果权利要求中既包含形状、构造特征，又包含对方法本身提出的改进，例如含有对产品制造方法、

使用方法或计算机程序进行限定的技术特征，则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例如，一种木质牙签，主体

形状为圆柱形，端部为圆锥形，其特征在于：木质牙签加工成形后，浸泡于医用杀菌剂中 5～20 分钟，然后取

出晾干。由于该权利要求包含了对方法本身提出的改进，因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6.2 产品的形状和／或构造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实用新型应当是针对产品的形状和／或构造所提出的改进。 

6.2.1 产品的形状 

产品的形状是指产品所具有的、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确定的空间形状。 

对产品形状所提出的改进可以是对产品的三维形态所提出的改进，例如对凸轮形状、刀具形状作出的改

进；也可以是对产品的二维形态所提出的改进， 例如对型材的断面形状的改进。 

无确定形状的产品，例如气态、液态、粉末状、颗粒状的物质或材料，其形状不能作为实用新型产品的形

状特征。 

应当注意的是： 

(1)不能以生物的或者自然形成的形状作为产品的形状特征。例如，不能以植物盆景中植物生长所形成的

形状作为产品的形状特征，也不能以自然形成的假山形状作为产品的形状特征。 

(2)不能以摆放、堆积等方法获得的非确定的形状作为产品的形状特征。 

(3)允许产品中的某个技术特征为无确定形状的物质，如气态、液态、粉末状、颗粒状物质，只要其在该

产品中受该产品结构特征的限制即可，例如，对温度计的形状构造所提出的技术方案中允许写入无确定形状的

酒精。 

(4)产品的形状可以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所具有的确定的空间形状。例如，具有新颖形状的冰杯、降落伞

等。又如，一种用于钢带运输和存放的钢带包装壳，由内钢圈、外钢圈、捆带、外护板以及防水复合纸等构

成，若其各部分按照技术方案所确定的相互关系将钢带包装起来后形成确定的空间形状，这样的空间形状不具

有任意性，则钢带包装壳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6.2.2 产品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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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构造是指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安排、组织和相互关系。 

产品的构造可以是机械构造，也可以是线路构造。机械构造是指构成产品的零部件的相对位置关系、连接

关系和必要的机械配合关系等；线路构造是指构成产品的元器件之间的确定的连接关系。 

复合层可以认为是产品的构造，产品的渗碳层、氧化层等属于复合层结构。 

物质的分子结构、组分、金相结构等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给予保护的产品的构造。例如，仅改变焊条药皮

组分的电焊条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应当注意的是： 

(1) 权利要求中可以包含已知材料的名称，即可以将现有技术中的已知材料应用于具有形状、构造的产品

上，例如复合木地板、塑料杯、记忆合金制成的心脏导管支架等，不属于对材料本身提出的改进。 

(2) 如果权利要求中既包含形状、构造特征，又包含对材料本身提出的改进，则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

的客体。例如，一种菱形药片，其特征在于，该药片是由 20％的Ａ组分、40％的Ｂ组分及 40％的Ｃ组分构成

的。由于该权利要求包含了对材料本身提出的改进， 因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6.3 技术方案 

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所述的技术方案，是指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的集

合。技术手段通常是由技术特征来体现的。 

未采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以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的方案，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

体。 

产品的形状以及表面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的新方案，没有解决技术问题的，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

的客体。产品表面的文字、符号、图表或者其结合的新方案，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例如：仅改变

按键表面文字、符号的计算机或手机键盘；以十二生肖形状为装饰的开罐刀；仅以表面图案设计为区别特征的

棋类、牌类，如古诗扑克等。 

7.申请文件的审查 

7.1 请求书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4.1 节的规定。 

7.2 说明书 

初步审查中，对说明书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一款至第

三款的规定进行审查。涉及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第 2.1 节的规定。 

说明书的审查包括下述内容： 

(1)说明书应当对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所属技术

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是指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就能够实现该实用新型的技

术方案，解决其技术问题，并且产生预期的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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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说明书应当写明实用新型的名称，该名称应当与请求书中的名称一致，说明书还应当包括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实用新型内容、附图说明和具体实施方式等五个部分，并且在每个部分前面写明标题。 

(3)说明书中实用新型内容部分应当描述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

案、对照背景技术写明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并且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应当相

互适应，不得出现相互矛盾或不相关联的情形。 

(4) 说明书中记载的实用新型内容应当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相应技术方案的表述相一致。 

(5) 说明书中应当写明各幅附图的图名，并且对图示的内容作简要说明。附图不止一幅的，应当对所有附

图作出图面说明。 

(6) 说明书中具体实施方式部分至少应给出一个实现该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并且应当对照附图进行说

明。 

 (7) 说明书应当用词规范、语句清楚，用技术术语准确地表达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并不得使用“如权

利要求……所述的……” 一类的引用语，也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及贬低他人或者他人产品的词句。 

(8)说明书文字部分可以有化学式、数学式或者表格，但不得有插图，包括流程图、方框图、曲线图、相

图等，它们只可以作为说明书的附图。 

 (9)说明书文字部分写有附图说明但说明书缺少相应附图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取消说明书文字部分的附图

说明，或者在指定的期限内补交相应附图。申请人补交附图的，以向专利局提交或者邮寄补交附图之日为申请

日，审查员应当发出重新确定申请日通知书。申请人取消相应附图说明的， 保留原申请日。 

(10) 说明书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 

7.3 说明书附图 

附图是说明书的一个组成部分。附图的作用在于用图形补充说明书文字部分的描述，使人能够直观地、形

象地理解实用新型的每个技术特征和整体技术方案。因此，说明书附图应该清楚地反映实用新型的内容。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五款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对说明书附图进行审查。说明书附图的审查包括下

述内容： 

(1)附图不得使用工程蓝图、照片。 

(2)附图应当使用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制图工具和黑色墨水绘制，线条应当均匀清晰，并不得着色和涂改；

附图的周围不得有与图无关的框线。 

(3)附图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用图 1、图 2等表示，并应当标注在相应附图的正下方。 

(4)附图应当尽量竖向绘制在图纸上，彼此明显分开。当零件横向尺寸明显大于竖向尺寸必须水平布置

时，应当将附图的顶部置于图纸的左边。一页图纸上有两幅以上的附图，且有一幅已经水平布置时，该页上其

他附图也应当水平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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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附图的大小及清晰度，应当保证在该图缩小到三分之二时仍能清晰地分辨出图中的各个细节，以能

够满足复印、扫描的要求为准。 

(6) 一件专利申请有多幅附图时，在用于表示同一实施方式的各附图中，表示同一组成部分(同一技术特

征或者同一对象) 的附图标记应当一致。说明书中与附图中使用的相同的附图标记应当表示同一组成部分。说

明书文字部分中未提及的附图标记不得在附图中出现，附图中未出现的附图标记也不得在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提

及。 

(7) 附图中除必需的词语外，不得含有其他的注释；词语应当使用中文，必要时，可以在其后的括号里注

明原文。 

(8) 结构框图、逻辑框图、工艺流程图应当在其框内给出必要的文字和符号。 

(9) 同一幅附图中应当采用相同比例绘制，为清楚显示其中某一组成部分时可增加一幅局部放大图。 

(10) 说明书附图中应当有表示要求保护的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的附图，不得仅有表示现有技术

的附图，也不得仅有表示产品效果、性能的附图，例如温度变化曲线图等。 

(11) 说明书附图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 

7.4 权利要求书 

初步审查中，对权利要求书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九条至第二

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审查。涉及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第 3.2 节的规定。 

权利要求书的审查包括下述内容： 

(1) 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2) 权利要求书应当记载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 

(3) 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除必须用其他方式表达的以外，独立权利要求

应当包括前序部分和特征部分，前序部分应写明要求保护的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主题名称和实用新型主题与最

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特征部分使用“其特征是…… ” 或者类似的用语，写明实用新型区别

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技术特征。 

(4)从属权利要求应当用附加技术特征，对引用的权利要求作进一步的限定，其撰写应当包括引用部分和

限定部分，引用部分写明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号及与独立权利要求一致的主题名称，限定部分写明实用新型附

加的技术特征。 

(5)一项实用新型应当只有一个独立权利要求，并应写在同一项实用新型的从属权利要求之前。 

(6)在权利要求中作出记载但未记载在说明书中的内容应当补入说明书中。 

(7)权利要求中不得包含不产生技术效果的特征。 

(8)权利要求中一般不得含有用图形表达的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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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权利要求中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功能或者效果特征来限定实用新型，特征部分不得单纯描述实用新型功

能，只有在某一技术特征无法用结构特征来限定，或者技术特征用结构特征限定不如用功能或者效果特征来限

定更为恰当，而且该功能或者效果在说明书中有充分说明时，使用功能或者效果特征来限定实用新型才可能是

允许的。 

(10)权利要求中不得使用技术概念模糊或含义不确定的用语。 

(11)权利要求中不得使用与技术方案的内容无关的词句，例如“请求保护该专利的生产、销售权” 等，

也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及贬低他人或者他人产品的词句。 

此外，权利要求书还应当符合下列形式要求： 

(1) 每一项权利要求仅允许在权利要求的结尾处使用句号；一项权利要求可以用一个自然段表述，也可以

在一个自然段中分行或者分小段表述，分行和分小段处只可用分号或逗号，必要时可在分行或小段前给出其排

序的序号。 

(2)权利要求书不得加标题。 

(3)权利要求书中有几项权利要求的，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 

(4)权利要求中可以有化学式或者数学式，但不得有插图，通常也不得有表格。除绝对必要外，不得使用

“如说明书……部分所述” 或者“如图……所示” 的用语。 

(5)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可以引用说明书附图中相应的标记，以帮助理解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

但是，这些标记应当用括号括起来，并放在相应的技术特征后面，权利要求中使用的附图标记，应当与说明书

附图标记一致。 

(6)从属权利要求只能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引用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只能以择一方式

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并不得作为被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引用的基础，即在后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不得引

用在前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 

(7) 权利要求书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 

7.5 说明书摘要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说明书摘要进行审查。说明书摘要的审查包括下述内容： 

(1)摘要应当写明实用新型的名称和所属的技术领域，清楚反映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解决该问题的技术

方案的要点以及主要用途，尤其应当写明反映该实用新型相对于背景技术在形状和构造上作出改进的技术特

征，不得写成广告或者单纯功能性的产品介绍。 

(2)摘要不得用实用新型名称作为标题。 

(3)摘要可以有化学式或数学式。 

(4)摘要文字部分(包括标点符号) 不得超过 300 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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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说明书摘要应当有摘要附图，申请人应当提交一幅从说明书附图中选出的能够反映技术方案的附图作

为摘要附图。 

7.6 申请文件出版条件的格式审查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4.6 节的规定。 

8.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对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申请文件的修

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如果申请人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时，加入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从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直接

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内容，这样的修改被认为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申请人从申请中删除某个或者某些特征，也有可能导致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说明书中补入原权利要求书中记载而原说明书中没有描述过的技术特征，并作了扩大其内容的描述的，被

认为修改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说明书中补入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没有记载的技术特征并且借助原说明书附图表示的内容不能毫无疑

义地确定的，被认为修改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应当注意的是： 

(1)对明显错误的更正，不能被认为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所谓明显错误，是指不正

确的内容可以从原说明书、权利要求书的上下文中清楚地判断出来，没有作其他解释或者修改的可能。 

(2)对于附图中明显可见并有唯一解释的结构，允许补入说明书并写入权利要求书中。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主动提

出修改。此外，申请人在收到专利局的审查意见通知书或者补正通知书后，应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

改。 

8.1 申请人主动修改 

对于申请人的主动修改，审查员应当首先核对提出修改的日期是否在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对于超过两个

月的修改，如果修改的文件消除了原申请文件存在的缺陷，并且具有被授权的前景，则该修改文件可以接受。

对于不予接受的修改文件，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对于在两个月内提出的主动修改，审查员应当审查其修改是否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修

改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修改不符合专利

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补正后仍然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和专利

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驳回决定。 

8.2 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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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申请人答复通知书时所作的修改，审查员应当审查该修改是否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以及是否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对于申请人提交的包含有并非针对通知书所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的

修改文件，如果其修改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并消除了原申请文件存在的缺陷，且具有授权的前景，

则该修改可以被视为是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的修改，经此修改的申请文件应当予以接受。对于不符合专

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修改文本，审查员可以发出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修改文本不予接受，

并说明理由，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修改文本，同时应当

指出，如果申请人再次提交的修改文本仍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审查员将针对修

改前的文本继续审查，例如作出授权或驳回决定。 

如果申请人提交的修改文件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

通知申请人该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补正后仍然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驳回决定。 

8.3 审查员依职权修改 

审查员在作出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通知前，可以对申请文件中文字和符号的明显错误依职权进行修改。依

职权修改的内容如下： 

(1) 请求书：修改申请人地址或联系人地址中漏写、错写或者重复填写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邮政

编码等信息。 

(2) 说明书：修改明显不适当的实用新型名称和／或所属技术领域；改正错别字、错误的符号、标记等；

修改明显不规范的用语；增补说明书各部分所遗漏的标题；删除附图中不必要的文字说明等。 

(3) 权利要求书：改正错别字、错误的标点符号、错误的附图标记、附图标记增加括号。但是，可能引起

保护范围变化的修改，不属于依职权修改的范围。 

(4) 摘要：修改摘要中不适当的内容及明显的错误，指定摘要附图。 

审查员依职权修改的内容，应当在文档中记载并通知申请人。 

9.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明显缺乏单一性

的缺陷进行审查。在实用新型的初步审查中，确定特定技术特征时一般依据申请文件中所描述的背景技术。 

有关单一性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六章第 2节的规定。 

10.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对实用新型分案申请进行审查。分案申请的审查适用

本部分第一章第 5.1 节的规定，同时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六章第 3 节的规定。 

11.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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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审查中，审查员一般不通过检索来判断实用新型是否明显不具备新颖性。审查员可以根据未经其检索

获得的有关现有技术或抵触申请的信息判断实用新型是否明显不具备新颖性。 

但是，实用新型涉及非正常申请的，例如明显抄袭现有技术或者属于内容明显实质相同的专利申请重复提

交，审查员应当根据检索获得的对比文件或者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判断实用新型是否明显不具备新颖性。 

有关新颖性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的规定。 

12.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的审查 

实用性是指所申请的产品必须能够在产业中制造和应用，而且该产品能够产生积极、有益的效果。 

有关实用性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五章的规定。 

13.根据专利法第九条的审查 

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专利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的

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初步审查中，对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依照专利法第九条的规定是否能取得专利权，一般不通过检索进行审

查。但审查员已经得知有申请人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了专利的，应当进行审查。 

对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处理，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 6节的规定。 

14.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将在中国完成的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应当事先报经专

利局进行保密审查。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中国完成的实用新型，是指技术方案的实质性内容在中国境

内完成的实用新型。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有理由认为申请人违反上述规定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对于其在国内就相同的实用新型

提出的专利申请，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陈述的理由不足以说明该申请不属于上述情形的，审查员

可以以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为理由，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第四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作出驳回决定。 

15.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审查 

本节仅对进入国家阶段要求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国际申请(以下简称国际申请) 的特殊问题作出说明

和规定，与国家申请相同的问题，适用本章其他规定。 

15.1 审查依据文本的确认 

15.1.1 申请人的请求 

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国际申请的申请人需要在进入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以下简称进入声明) 中确认其希

望专利局依据的审查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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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申请国家阶段的审查，应当按照申请人的请求，依据其在进入声明中确认的文本以及随后提交的符合

有关规定的文本进行。 

15.1.2 审查依据的文本 

作为审查基础的文本可能包括： 

(1)对于以中文作出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对于使用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原始提

交的国际申请的中文译文。 

(2)对于以中文作出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书；对于使用

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书的中文译文。 

(3)对于以中文作出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34 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

附图；对于使用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34 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的中

文译文。 

(4)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和／或第一百零四条提交的补正文本。 

(5)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提交的修改文本。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28 条或第 41 条的规定，申请人提交所修改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的期限应当

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作为审查基础的文本以审查基础声明中指明的为准。审查基础声明包括：进入国家阶段时在进入声明规定

栏目中的指明，以及进入国家阶段之后在规定期限内以补充声明的形式对审查基础的补充指明。后者是对前者

的补充和修正。 

如果申请人在进入声明中指明申请文件中含有援引加入的项目或者部分，并且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时

已经重新确定了相对于中国的国际申请日，则援引加入的项目或者部分应当是原始提交的申请文件的一部分。

审查过程中，不允许申请人通过修改相对于中国的申请日而保留援引加入的项目或部分。 

对于国际阶段的修改文件，进入国家阶段时未指明作为审查基础的， 或者未按规定提交中文译文的，不

作为审查的基础。 

15.1.3 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文件的法律效力 

对于以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针对其中文译文进行审查，一般不需核对原文；但是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文

件具有法律效力，作为申请文件修改的依据。 

对于国际申请，专利法第三十三条所说的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是指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的说明书、权利

要求书和附图。 

15.2 审查要求 

15.2.1 申请文件的审查 

对于申请文件的形式或内容的审查，除下列各项外，适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专利审查指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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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实用新型名称没有多余词汇的情况下，审查员不得以不符合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4.1.1 节关于

名称字数的规定为理由要求申请人修改或者依职权修改。 

(2) 在没有多余词句的情况下，审查员不得以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关于摘要字数的规

定为理由要求申请人修改或依职权修改。 

(3) 审查员不得以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关于说明书的撰写方式、顺序和小标题

的规定为理由要求申请人修改或依职权修改。 

15.2.2 单一性的审查 

在审查过程中，如果审查员发现作为审查基础的申请文件要求保护缺乏单一性的多项实用新型，则需要核

实以下内容： 

(1) 缺乏单一性的多项实用新型中是否包含了在国际阶段未经国际检索或国际初步审查的发明创造。 

(2) 缺乏单一性的多项实用新型是否包含了申请人在国际阶段已表示放弃的发明创造(例如申请人在国际

阶段选择对某些权利要求加以限制而舍弃的发明创造)。 

(3)对于存在上述(1) 或(2) 中的情形，国际单位作出的发明缺乏单一性的结论是否正确。 

审查员如果认定国际单位所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则应当发出缴纳单一性恢复费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两

个月内缴纳单一性恢复费。如果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缴纳或未缴足单一性恢复费，并且也没有删除缺乏单一

性的实用新型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国际申请中上述未经国际检索的部分将被视为

撤回，并要求申请人提交删除这部分内容的修改文本。审查员将以删除了该部分内容的文本继续审查。 

对于申请人因未缴纳单一性恢复费而删除的实用新型，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第四

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不得提出分案申请。除此情形外，国际申请包含两项以上实用新型的，申请人可

以依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分案申请。 

在国际阶段的检索和审查中，国际单位未提出单一性问题，而实际上申请存在单一性缺陷的，参照本章第

9节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章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1.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三条和第四十条的规定，专利局受理和审查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

由的，作出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决定，发给相应的专利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因此，外观设计专利申

请的初步审查是受理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之后、授予专利权之前的一个必要程序。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初步审查的范围是： 

(1) 申请文件的形式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文件，以及这些文

件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

十五条第三款、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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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请文件的明显实质性缺陷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

款第(六) 项规定的情形，或者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或者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

第四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

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或者依照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不能取得专利权。 

(3) 其他文件的形式审查，包括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手续和文件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

条第一款、第三十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三款和第四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

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四十五条、第八十六

条、第一百条的规定。 

(4) 有关费用的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的规

定缴纳了相关费用。 

2.审查原则 

初步审查程序中，审查员应当遵循以下审查原则。 

(1)保密原则 

审查员在专利申请的审批程序中，根据有关保密规定，对于尚未公告的专利申请文件和与专利申请有关的

其他内容，以及其他不适宜公开的信息负有保密责任。 

(2)书面审查原则 

审查员应当以申请人提交的书面文件为基础进行审查，审查意见(包括补正通知) 和审查结果应当以书面

形式通知申请人。初步审查程序中，原则上不进行会晤。 

(3)听证原则 

审查员在作出驳回决定之前，应当将驳回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证据通知申请人，至少给申请人一次陈述

意见和／或修改申请文件的机会。审查员作出驳回决定时，驳回决定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是已经

通知过申请人的，不得包含新的事实、理由和／或证据。 

(4)程序节约原则 

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审查员应当尽可能提高审查效率，缩短审查过程。对于存在可以通过补正克服的缺

陷的申请，审查员应当进行全面审查，并尽可能在一次补正通知书中指出全部缺陷。对于存在不可能通过补正

克服的实质性缺陷的申请，审查员可以不对申请文件和其他文件的形式缺陷进行审查，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可

以仅指出实质性缺陷。对于所有缺陷均可以通过依职权修改克服的申请， 审查员可以不发出补正通知书。 

除遵循以上原则外，审查员在作出视为未提出、视为撤回、驳回等处分决定的同时，应当告知申请人可以

启动的后续程序。 

3.审查程序 

3.1 授予专利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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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审查员应当作出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通知。能够授予

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包括不需要补正就符合初步审查要求的专利申请，以及经过补正符合初步审查要求

的专利申请。 

3.2 申请文件的补正 

初步审查中，对于申请文件存在可以通过补正克服的缺陷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进行全面审查，并发出

补正通知书。经申请人补正后，申请文件仍然存在缺陷的，审查员应当再次发出补正通知书。 

补正通知书除收件人信息、著录项目外，还应包括如下内容： 

(1) 指出补正通知书所针对的是申请人何时提交的何种文件； 

(2) 明确、具体地指出申请文件中存在的缺陷，并指出其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条款； 

(3) 明确、具体地说明审查员的倾向性意见和可能的建议，使申请人能够理解审查员的意图； 

(4) 指定申请人答复补正通知书的期限。 

3.3 明显实质性缺陷的处理 

初步审查中，对于申请文件存在不可能通过补正方式克服的明显实质性缺陷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发出

审查意见通知书。 

审查意见通知书除收件人信息、著录项目外，还应包括如下内容： 

(1) 指出审查意见通知书所针对的是申请人何时提交的何种文件； 

(2) 明确、具体地指出申请文件中存在的缺陷，并指出其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条款，对申请

文件存在明显实质性缺陷的事实，必要时还应结合有关证据进行分析； 

(3) 说明审查员将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准备驳回专利申请的倾向性意见； 

(4) 指定申请人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期限。 

3.4 通知书的答复 

申请人在收到补正通知书或者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应当在指定的期限内补正或者陈述意见。申请人对专利

申请进行补正的，应当提交补正书和相应修改文件替换页。申请文件的修改替换页应当一式两份，其他文件只

需提交一份。对申请文件的修改，应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的内容不得超出申请日提交的图片或

者照片表示的范围。 

申请人期满未答复的，审查员应当根据情况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或者其他通知书。申请人因正当理由难以

在指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的，可以提出延长期限请求。有关延长期限请求的处理，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

第 4节的规定。 

对于因不可抗拒事由或者因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而导致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的，申请人可以在规定的期

限内向专利局提出恢复权利的请求。有关恢复权利请求的处理，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 6 节的规定。 

3.5 申请的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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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文件存在明显实质性缺陷，在审查员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后，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修改后仍然没有

消除的，或者申请文件存在形式缺陷，审查员针对该缺陷已发出过两次补正通知书，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

正后仍然没有消除的，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驳回决定正文应当包括案由、驳回的理由和决定三部分内容。 

案由部分应当简述被驳回申请的审查过程，即历次的审查意见和申请人的答复概要、申请所存在的导致被

驳回的缺陷以及驳回决定所针对的申请文本。 

驳回的理由部分应当说明驳回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并符合下列要求： 

(1)正确选用法律条款。当可以同时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不同条款驳回专利申请时，应当选择其中

最适合、占主导地位的条款作为驳回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简要地指出专利申请中存在的其他缺陷。 

(2)以令人信服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作为驳回的依据，而且对于这些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已经通知过

申请人，并已给申请人至少一次陈述意见和／或修改申请文件的机会。 

审查员在驳回理由部分还应当对申请人的争辩意见进行简要的评述。 

决定部分应当明确指出该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应条款，并说明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驳回该专利申请。 

3.6 前置审查与复审后的处理 

因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专利申请被驳回，申请人对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

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复审请求。对复审请求的前置审查及复审后的处理，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第 8节

的规定。 

4.申请文件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该外观设计的图片或者照片以及

对该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等文件；申请人提交的有关图片或者照片应当清楚地显示要求专利保护的产品的外观

设计。 

4.1 请求书 

4.1.1 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 

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对图片或者照片中表示的外观设计所应用的产品种类具有说明作用。使用外观设

计的产品名称应当与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中表示的外观设计相符合，准确、简明地表明要求保护的产品的外

观设计。产品名称一般应当符合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中小类列举的名称。产品名称一般不得超过 20 个字。 

产品名称通常还应当避免下列情形： 

(1)含有人名、地名、国名、单位名称、商标、代号、型号或以历史时代命名的产品名称； 

(2)概括不当、过于抽象的名称，例如“文具”、“炊具”、“乐器”、“建筑用物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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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描述技术效果、内部构造的名称，例如“节油发动机”、“人体增高鞋垫”、“装有新型发动机的汽

车” 等； 

(4)附有产品规格、大小、规模、数量单位的名称，例如“21 英寸电视机”、“中型书柜”、“一副手

套” 等； 

(5)以外国文字或无确定的中文意义的文字命名的名称，例如“克莱斯酒瓶”，但已经众所周知并且含义

确定的文字可以使用，例如“ＤＶＤ播放机”、“ＬＥＤ灯”、“ＵＳＢ集线器” 等。 

4.1.2 设计人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4.1.2 节有关发明人的规定。 

4.1.3 申请人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4.1.3 节的规定。 

4.1.4 联系人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4.1.4 节的规定。 

4.1.5 代表人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4.1.5 节的规定。 

4.1.6 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人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4.1.6 节的规定。 

4.1.7 地 址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4.1.7 节的规定。 

4.2 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 

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申请

人提交的有关图片或者照片应当清楚地显示要求专利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 

就立体产品的外观设计而言，产品设计要点涉及六个面的，应当提交六面正投影视图；产品设计要点仅涉

及一个或几个面的，应当至少提交所涉及面的正投影视图和立体图，并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省略视图的原

因。 

就平面产品的外观设计而言，产品设计要点涉及一个面的，可以仅提交该面正投影视图；产品设计要点涉

及两个面的，应当提交两面正投影视图。 

必要时，申请人还应当提交该外观设计产品的展开图、剖视图、剖面图、放大图以及变化状态图。 

此外，申请人可以提交参考图，参考图通常用于表明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的用途、使用方法或者使用场所

等。 



98 

 

色彩包括黑白灰系列和彩色系列。对于简要说明中声明请求保护色彩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图片的颜色应

当着色牢固、不易褪色。 

4.2.1 视图名称及其标注 

六面正投影视图的视图名称，是指主视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俯视图和仰视图。其中主视图所对

应的面应当是使用时通常朝向消费者的面或者最大程度反映产品的整体设计的面。例如，带杯把的杯子的主视

图应是杯把在侧边的视图。 

各视图的视图名称应当标注在相应视图的正下方。 

对于成套产品，应当在其中每件产品的视图名称前以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标注，并在编号前加“套件” 

字样。例如，对于成套产品中的第 4套件的主视图，其视图名称为：套件 4主视图。 

对于同一产品的相似外观设计，应当在每个设计的视图名称前以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标注，并在编号前加

“设计” 字样。例如，设计 1主视图。 

组件产品，是指由多个构件相结合构成的一件产品。分为无组装关系、组装关系唯一或者组装关系不唯一

的组件产品。对于组装关系唯一的组件产品，应当提交组合状态的产品视图；对于无组装关系或者组装关系不

唯一的组件产品，应当提交各构件的视图，并在每个构件的视图名称前以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标注，并在编号

前加“组件” 字样。例如，对于组件产品中的第 3组件的左视图，其视图名称为：组件 3左视图。对于有多种

变化状态的产品的外观设计，应当在其显示变化状态的视图名称后，以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标注。 

4.2.2 图片的绘制 

图片应当参照我国技术制图和机械制图国家标准中有关正投影关系、线条宽度以及剖切标记的规定绘制，

并应当以粗细均匀的实线表达外观设计的形状。不得以阴影线、指示线、虚线、中心线、尺寸线、点划线等线

条表达外观设计的形状。可以用两条平行的双点划线或自然断裂线表示细长物品的省略部分。图面上可以用指

示线表示剖切位置和方向、放大部位、透明部位等，但不得有不必要的线条或标记。图片应当清楚地表达外观

设计。 

图片可以使用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制图工具绘制，但不得使用铅笔、蜡笔、圆珠笔绘制， 也不得使用蓝

图、草图、油印件。对于使用计算机绘制的外观设计图片，图面分辨率应当满足清晰的要求。 

4.2.3 照片的拍摄 

(1) 照片应当清晰，避免因对焦等原因导致产品的外观设计无法清楚地显示。 

(2) 照片背景应当单一，避免出现该外观设计产品以外的其他内容。产品和背景应有适当的明度差，以清

楚地显示产品的外观设计。 

(3) 照片的拍摄通常应当遵循正投影规则，避免因透视产生的变形影响产品的外观设计的表达。 

(4) 照片应当避免因强光、反光、阴影、倒影等影响产品的外观设计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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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照片中的产品通常应当避免包含内装物或者衬托物，但对于必须依靠内装物或者衬托物才能清楚地显

示产品的外观设计时，则允许保留内装物或者衬托物。 

4.2.4 图片或者照片的缺陷 

对于图片或者照片中的内容存在缺陷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向申请人发出补正通知书或者审查意见通知

书。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所述

缺陷主要是指下列各项： 

(1)视图投影关系有错误，例如投影关系不符合正投影规则、视图之间的投影关系不对应或者视图方向颠

倒等。 

(2)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不清晰，图片或者照片中显示的产品图形尺寸过小；或者虽然图形清晰，但因

存在强光、反光、阴影、倒影、内装物或者衬托物等而影响产品外观设计的正确表达。 

(3) 外观设计图片中的产品绘制线条包含有应删除或修改的线条，例如视图中的阴影线、指示线、虚线、

中心线、尺寸线、点划线等。 

(4) 表示立体产品的视图有下述情况的： 

(i) 各视图比例不一致； 

(ii) 产品设计要点涉及六个面，而六面正投影视图不足，但下述情况除外： 

后视图与主视图相同或对称时可以省略后视图； 

左视图与右视图相同或对称时可以省略左视图(或右视图)； 

俯视图与仰视图相同或对称时可以省略俯视图(或仰视图)； 

大型或位置固定的设备和底面不常见的物品可以省略仰视图。 

(5)表示平面产品的视图有下述情况的： 

(i)各视图比例不一致； 

(ii)产品设计要点涉及两个面，而两面正投影视图不足，但后视图与主视图相同或对称的情况以及后视图

无图案的情况除外。 

(6)细长物品例如量尺、型材等，绘图时省略了中间一段长度，但没有使用两条平行的双点划线或自然断

裂线断开的画法。 

(7) 剖视图或剖面图的剖面及剖切处的表示有下述情况的： 

(i)缺少剖面线或剖面线不完全； 

(ii)表示剖切位置的剖切位置线、符号及方向不全或缺少上述内容(但可不给出表示从中心位置处剖切的

标记)。 

(8)有局部放大图，但在有关视图中没有标出放大部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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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组装关系唯一的组件产品缺少组合状态的视图；无组装关系或者组装关系不唯一的组件产品缺少必要

的单个构件的视图。 

(10)透明产品的外观设计，外层与内层有两种以上形状、图案和色彩时，没有分别表示出来。 

4.3 简要说明 

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简要说明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 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简要说明中的产品名称应当与请求书中的产品名称一致。 

(2) 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简要说明中应当写明有助于确定产品类别的用途。对于具有多种用途的产品，

简要说明应当写明所述产品的多种用途。 

(3) 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设计要点是指与现有设计相区别的产品的形状、图案及其结合，或者色彩与形

状、图案的结合，或者部位。对设计要点的描述应当简明扼要。 

(4) 指定一幅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者照片。指定的图片或者照片用于出版专利公报。 

此外，下列情形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 

(1) 请求保护色彩或者省略视图的情况。 

如果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请求保护色彩，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声明。 

如果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省略了视图，申请人通常应当写明省略视图的具体原因，例如因对称或者相同而省

略；如果难以写明的，也可仅写明省略某视图，例如大型设备缺少仰视图，可以写为“省略仰视图”。 

(2) 对同一产品的多项相似外观设计提出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应当在简要说明中指定其中一项作为

基本设计。 

(3) 对于花布、壁纸等平面产品，必要时应当描述平面产品中的单元图案两方连续或者四方连续等无限定

边界的情况。 

(4) 对于细长物品，必要时应当写明细长物品的长度采用省略画法。 

(5) 如果产品的外观设计由透明材料或者具有特殊视觉效果的新材料制成，必要时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

明。 

(6) 如果外观设计产品属于成套产品，必要时应当写明各套件所对应的产品名称。 

简要说明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也不能用来说明产品的性能和内部结构。 

5.其他文件和相关手续的审查 

5.1 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1 节的规定。 

5.2 要求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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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要求享有优先权应当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第三

十二条第一款以及巴黎公约的有关规定。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优先权要求仅限于外国优先权，即申请人自外

观设计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在中国就相同的主题提出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依照该

外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则，可以享有优先权。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申请人要求外国优先权，其在先申请

未包括对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申请人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提交的简要说明未超出在先申请文

件的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的，不影响其享有优先权。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在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可以要求一项或者多

项优先权。 

初步审查中，对多项优先权的审查，应当审查每一项优先权是否符合本章的有关规定。 

5.2.1 在先申请和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2.1.1 节的规定。 

5.2.2 要求优先权声明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2.1.2 节的规定。 

5.2.3 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2.1.3 节的规定。 

5.2.4 在后申请的申请人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2.1.4 节的规定。 

5.2.5 优先权要求的撤回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2.3 节的规定。 

5.2.6 优先权要求费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2.4 节的规定。 

5.2.7 优先权要求的恢复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2.5 节的规定。 

5.3 不丧失新颖性的公开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3 节的规定。 

5.4 撤回专利申请声明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6 节的规定。 

5.5 著录项目变更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7 节的规定。 



102 

 

6.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 项的审查 

6.1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审查员应当根据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一章第 3节的有关规定，对申请专利的外观设计是否明显违反法律、是

否明显违反社会公德、是否明显妨害公共利益三个方面进行审查。 

6.1.1 违反法律 

违反法律，是指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内容违反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

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法律。 

例如，带有人民币图案的床单的外观设计，因违反《中国人民银行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6.1.2 违反社会公德 

社会公德，是指公众普遍认为是正当的、并被接受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它的内涵基于一定的文化

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因地域不同而各异。中国专利法中所称的社会公德

限于中国境内。例如，带有暴力凶杀或者淫秽内容的图片或者照片的外观设计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6.1.3 妨害公共利益 

妨害公共利益，是指外观设计的实施或使用会给公众或社会造成危害，或者会使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受

到影响。 

专利申请中外观设计的文字或者图案涉及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经济事件、文化事件，或者涉及宗教信仰，

以致妨害公共利益或者伤害人民感情或民族感情的、或者宣扬封建迷信的、或者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该专利

申请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以著名建筑物(如天安门) 以及领袖肖像等为内容的外观设计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以中国国旗、国徽作为图案内容的外观设计，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6.2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 项的审查 

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 项规定，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

作用的设计，不授予专利权。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三) 项的规定，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

初步审查中，应当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 项的情形进行审查。 

如果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同时满足下列三个条件，则认为所述申请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 

项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情形： 

(1) 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属于平面印刷品； 

(2) 该外观设计是针对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而作出的； 

(3) 该外观设计主要起标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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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据上述规定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进行审查时，审查员首先根据申请的图片或者照片以及简要说明，审

查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是否属于平面印刷品。其次，审查所述外观设计是否是针对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

而作出的。由于不考虑形状要素，所以任何二维产品的外观设计均可认为是针对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而

作出的。再次，审查所述外观设计对于所使用的产品来说是否主要起标识作用。主要起标识作用是指所述外观

设计的主要用途在于使公众识别所涉及的产品、服务的来源等。 

壁纸、纺织品不属于本条款规定的对象。 

7.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专利法所称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

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7.1 外观设计必须以产品为载体 

外观设计是产品的外观设计，其载体应当是产品。不能重复生产的手工艺品、农产品、畜产品、自然物不

能作为外观设计的载体。 

7.2 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 

构成外观设计的是产品的外观设计要素或要素的结合，其中包括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

图案的结合。产品的色彩不能独立构成外观设计，除非产品色彩变化的本身已形成一种图案。可以构成外观设

计的组合有：产品的形状；产品的图案；产品的形状和图案；产品的形状和色彩；产品的图案和色彩；产品的

形状、图案和色彩。 

形状，是指对产品造型的设计，也就是指产品外部的点、线、面的移动、变化、组合而呈现的外表轮廓，

即对产品的结构、外形等同时进行设计、制造的结果。 

图案，是指由任何线条、文字、符号、色块的排列或组合而在产品的表面构成的图形。图案可以通过绘图

或其他能够体现设计者的图案设计构思的手段制作。产品的图案应当是固定、可见的，而不应是时有时无的或

者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看见的。 

色彩，是指用于产品上的颜色或者颜色的组合，制造该产品所用材料的本色不是外观设计的色彩。 

外观设计要素，即形状、图案、色彩是相互依存的，有时其界限是难以界定的，例如多种色块的搭配即成

图案。 

7.3 适于工业应用的富有美感的新设计 

适于工业应用，是指该外观设计能应用于产业上并形成批量生产。 

富有美感，是指在判断是否属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客体时，关注的是产品的外观给人的视觉感受，而

不是产品的功能特性或者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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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是对可获得专利保护的外观设计的一般性定义，而不是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实质

相同的具体审查标准。因此，在审查中，对于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是否满足新设计的一般性要求，审查员通常

仅需根据申请文件的内容及一般消费者的常识进行判断。 

7.4 不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情形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以下属于不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情形： 

(1) 取决于特定地理条件、不能重复再现的固定建筑物、桥梁等。例如，包括特定的山水在内的山水别

墅。 

(2) 因其包含有气体、液体及粉末状等无固定形状的物质而导致其形状、图案、色彩不固定的产品。 

(3) 产品的不能分割或者不能单独出售且不能单独使用的局部设计，例如袜跟、帽檐、杯把等。 

(4) 对于由多个不同特定形状或者图案的构件组成的产品，如果构件本身不能单独出售且不能单独使用，

则该构件不属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客体。例如，一组由不同形状的插接块组成的拼图玩具，只有将所有插接

块共同作为一项外观设计申请时，才属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客体。 

(5) 不能作用于视觉或者肉眼难以确定，需要借助特定的工具才能分辨其形状、图案、色彩的物品。例

如，其图案是在紫外灯照射下才能显现的产品。 

(6) 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不是产品本身常规的形态，例如手帕扎成动物形态的外观设计。 

(7) 以自然物原有形状、图案、色彩作为主体的设计，通常指两种情形，一种是自然物本身；一种是自然

物仿真设计。 

(8) 纯属美术、书法、摄影范畴的作品。 

(9) 仅以在其产品所属领域内司空见惯的几何形状和图案构成的外观设计。 

(10) 文字和数字的字音、字义不属于外观设计保护的内容。 

(11) 产品通电后显示的图案。例如，电子表表盘显示的图案、手机显示屏上显示的图案、软件界面等。 

8.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审查 

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中，通常不进行检索，审查员仅需要根据申请文件的内容及一般消费者的

常识，判断所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但是，审查员可以根据未经其检索获得的有关现有设计或抵触申请的信息判断外观设计是否明显不符合专

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外观设计涉及非正常申请的，例如明显抄袭现有设计或者属于内容明显实质相同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

根据检索获得的对比文件或者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判断外观设计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

定。 

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的相关规定。 

9.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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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外观设计。同一产品两项以上的相似

外观设计，或者属于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上的外观设计，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简

称合案申请)。 

9.1 同一产品的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同一产品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的相似外观设计不得超过 10 项。超过 10 项的，审查员应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

申请人修改后未克服缺陷的，驳回该专利申请。 

9.1.1 同一产品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一件申请中的各项外观设计应当为同一产品的外观设计，例如，均

为餐用盘的外观设计。如果各项外观设计分别为餐用盘、碟、杯、碗的外观设计，虽然各产品同属于国际外观

设计分类表中的同一大类，但并不属于同一产品。 

9.1.2 相似外观设计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同一产品的其他外观设计应当与简要说明中指定的基本外

观设计相似。 

判断相似外观设计时，应当将其他外观设计与基本外观设计单独进行对比。  

初步审查时，对涉及相似外观设计的申请，应当审查其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一般情况下，经整体观察，如果其他外观设计和基本外观设计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设计特征，并且二者之间的

区别点在于局部细微变化、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设计单元重复排列或者仅色彩要素的变化等情形，则通常认

为二者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 

9.2 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用于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并且具有相同设计构

思的两项以上外观设计，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成套产品是指由两件以上(含两件) 属于同一大类、各自独立的产品组成，各产品的设计构思相同，其中

每一件产品具有独立的使用价值，而各件产品组合在一起又能体现出其组合使用价值的产品，例如由咖啡杯、

咖啡壶、牛奶壶和糖罐组成的咖啡器具。 

9.2.1 同一类别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两项以上(含两项) 外观设

计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的条件之一是该两项以上外观设计的产品属于同一类别，即该两项以上外观设计的产

品属于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中的同一大类。 

需要说明的是，产品属于同一大类并非是合案申请的充分条件，其还应当满足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有

关成套出售或者使用以及属于相同设计构思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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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成套出售或者使用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所述的成套出售或者使用，指习惯上同时出售或者同时使用并具有组合

使用价值。 

(1)同时出售 

同时出售，是指外观设计产品习惯上同时出售，例如由床罩、床单和枕套等组成的多套件床上用品。为促

销而随意搭配出售的产品，例如书包和铅笔盒，虽然在销售书包时赠送铅笔盒，但是这不应认为是习惯上同时

出售，不能作为成套产品提出申请。 

(2)同时使用 

同时使用，是指产品习惯上同时使用，也就是说，使用其中一件产品时，会产生使用联想，从而想到另一

件或另几件产品的存在，而不是指在同一时刻同时使用这几件产品。例如咖啡器具中的咖啡杯、咖啡壶、糖

罐、牛奶壶等。 

9.2.3 各产品的设计构思相同 

设计构思相同，是指各产品的设计风格是统一的，即对各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

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设计是统一的。 

形状的统一，是指各个构成产品都以同一种特定的造型为特征，或者各构成产品之间以特定的造型构成组

合关系，即认为符合形状统一。 

图案的统一，是指各产品上图案设计的题材、构图、表现形式等方面应当统一。若其中有一方面不同，则

认为图案不统一，例如咖啡壶上的设计以兰花图案为设计题材，而咖啡杯上的设计图案为熊猫，由于图案所选

设计题材不同，则认为图案不统一，不符合统一和谐的原则，因此不能作为成套产品合案申请。 

对于色彩的统一，不能单独考虑，应当与各产品的形状、图案综合考虑。当各产品的形状、图案符合统一

协调的原则时，在简要说明中没有写明请求保护色彩的情况下，设计构思相同；在简要说明中写明请求保护色

彩的情况下，如果产品的色彩风格一致则设计构思相同；如果各产品的色彩变换较大，破坏了整体的和谐，则

不能作为成套产品合案申请。 

9.2.4 成套产品中不应包含相似外观设计 

成套产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不应包含某一件或者几件产品的相似外观设计。例如，一项包含餐用杯和碟

的成套产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不应再包括所述杯和碟的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 

对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请，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要求申请人修改。 

9.3 合案申请的外观设计应当分别具备授权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涉及同一产品的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还是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其

中的每一项外观设计或者每件产品的外观设计除了应当满足上述合案申请的相关规定外，还应当分别具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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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条件；如果其中的一项外观设计或者一件产品的外观设计不具备授权条件，则应当删除该项外观设计或者

该件产品的外观设计，否则该专利申请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9.4 分案申请的审查 

9.4.1 分案申请的核实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5.1.1 节的规定。 

9.4.2 分案申请的其他要求 

(1)原申请中包含两项以上外观设计的，分案申请应当是原申请中的一项或几项外观设计，并且不得超出

原申请表示的范围。 

(2)原申请为产品整体外观设计的，不允许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分案申请提出，例如一件专利申请请求保

护的是摩托车的外观设计，摩托车的零部件不能作为分案申请提出。 

分案申请不符合上述第(1) 项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修改；期满未答复

的，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申请人无充足理由而又坚持不作修改的，对该分案申请作出驳回决定。分案申

请不符合上述第(2) 项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期满未答复的，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申请人无充足理由而又坚持作为分案申请提出的，则对该分案申请作出驳回决定。 

9.4.3 分案申请的期限和费用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5.1.2 节的规定。 

10.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对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

范围。修改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是指修改后的外观设计与原始申请文件中表示的相应的外观设计

相比，属于不相同的设计。 

在判断申请人对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是否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时，如果修改后的内

容在原图片或者照片中已有表示，或者可以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则认为所述修改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

的规定。 

申请人可以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主动提出修改。此外，申请人在收到专利局的审

查意见通知书或者补正通知书后，应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10.1 申请人主动修改 

对于申请人的主动修改，审查员应当首先核对提出修改的日期是否在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对于超过两个

月的修改，如果修改的文件消除了原申请文件存在的缺陷，并且具有被授权的前景，则该修改文件可以接受。

对于不接受的修改文件，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对于在两个月内提出的主动修改，审查员应当审查其修改是否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修改超出

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



108 

 

的规定。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补正后仍然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驳回决定。 

10.2 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对于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的修改，审查员应当审查该修改是否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以及

是否是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的修改。对于申请人提交的包含有并非针对通知书所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的

修改文件，如果其修改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并消除了原申请文件存在的缺陷，且具有授权的前景，

则该修改可以被视为是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的修改，经此修改的申请文件应当予以接受。申请人提交的

修改文件超出了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修改不符合专

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补正后仍然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和专

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驳回决定。 

10.3 审查员依职权修改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可以对本章第 4.1 节、第 4.2 节和第 4.3 节规定的申请文件中出现的明显错误依职权

进行修改，并通知申请人。依职权修改的内容主要指以下几个方面： 

(1)明显的产品名称错误； 

(2)明显的视图名称错误； 

(3)明显的视图方向错误； 

(4)外观设计图片中的产品绘制线条包含有应删除的线条，例如阴影线、指示线、中心线、尺寸线、点划

线等； 

(5)简要说明中写有明显不属于简要说明可以写明的内容，例如关于产品内部结构、技术效果的描述、产

品推广宣传等用语； 

(6) 申请人在简要说明中指定的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者照片明显不恰当； 

(7) 请求书中，申请人地址或联系人地址漏写、错写或者重复填写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邮政编码

等信息。 

审查员依职权修改的内容，应当在文档中记载并通知申请人。 

11.根据专利法第九条的审查 

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专利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的

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初步审查中，对于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根据专利法第九条的规定是否能够取得专利权，一般不通过检索进行

审查。但审查员已经得知有申请人就同样的外观设计提出了专利申请的，应当进行审查。 

11.1 判断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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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断是否构成专利法第九条所述的同样的发明创造时，应当以表示在两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或专利的图

片或者照片中的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同样的外观设计是指两项外观设计相同或者实质相同。外观设计相同或

者实质相同的判断原则，适用本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的相关规定。 

11.2 处理方式 

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 6.2 节的规定。 

12.外观设计分类 

专利局采用国际外观设计分类法(即洛迦诺分类法) 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进行分类，以最新公布的《国际

外观设计分类表》中文译本为工作文本。 

外观设计分类的目的是： 

(1)确定外观设计产品的类别属性； 

(2)对外观设计专利进行归类管理； 

(3)便于对外观设计专利进行检索查询； 

(4)按照分类号顺序编排和公告外观设计专利文本。 

外观设计分类是针对使用该外观设计的产品进行的，分类号由“LOC”、“(版本号)”、“Cl.”、“大类

号－小类号” 组合而成(以下所述分类号是指“大类号－小类号”)，例如 LOC(9) Cl.06－04。多个分类号

的， 各分类号之间用分号分隔，例如：LOC (9) Cl.06－04；23－02。 

12.1 分类的依据 

外观设计分类以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图片或者照片以及简要说明中记载的产品用途为依据。 

12.2 分类的方法 

外观设计分类一般应遵循用途原则，不考虑制造该产品的材料。产品的用途可以从申请人提供的外观设计

的产品名称、图片或者照片，以及产品的使用目的、使用领域、使用方法等信息中获知。 

确定产品的类别，应当按照先大类再小类的顺序进行。一件外观设计产品的类别应属于包含其产品用途的

大类和该大类下的小类，如果该大类下未列出包含其产品用途的小类，则分入该大类下的 99 小类，即其他杂项

类。 

对于产品的零部件，有专属类别的，应当将该零部件分入其专属的类别，例如汽车的轮胎，应分入 12－

15 类；没有专属类别的，且通常不应用于其他产品的，应当将该零部件分入其上位产品所属的类别，例如打火

机的打火轮，应分入 27－05 类。确定产品的零部件是否具有专属的类别，并不限于与分类表中的具体产品项一

一对应，例如验钞机的外壳，应分入 10－07 类。 

对于因时代的发展衍生出新用途的产品，一般仍应当保持其传统用途的所属类别。例如灯笼，其已逐渐从

以往单纯的照明设备演变为装饰用品，仍应将其分入 26 大类照明设备中。 

12.3 分类号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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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单一用途产品的分类 

(1)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仅包含一件产品的外观设计，且用途单一的，应当给出一个分类号。 

(2)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包含同一产品的多项外观设计，且用途单一的，应当给出一个分类号。 

(3)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包含多件产品的外观设计，且用途相同、单一的，应当给出一个分类号。例如，

一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包含枕套、床单和被罩三件产品，均属于床上用品，分类号为 06－13 类。 

12.3.2 多用途产品的分类 

(1)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仅包含一件产品的外观设计，且该产品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用途的产品的组合

体，应当给出与其用途对应的多个分类号，但家具组合体除外。例如，带有温度计的相框，具有测量温度和放

置照片两种用途，分类号为 06－07 和 10－04。又如，连体桌椅，属于家具组合体，分类号为 06－05。 

(2)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包含同一产品的多项外观设计，且该产品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用途的产品的组

合体，应当给出与其用途对应的多个分类号。 

(3)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包含多件产品的外观设计，且各单件产品具有不同的用途，应当给出与其用途对

应的多个分类号。例如，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包含碗和勺子两件产品，分类号为 07－01 和 07－03。 

12.3.3 分类过程中的补正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简要说明中应当写明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 

外观设计分类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形的，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 

(1) 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图片或者照片不能确定产品的用途，且简要说明中未写明产品用途或所写的产

品用途不确切； 

(2) 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图片或者照片所确定的产品用途与简要说明中记载的产品用途明显不一致。 

申请人应当在收到补正通知书后两个月内答复，提交外观设计简要说明的替换页。期满未答复的，该申请

将视为撤回。 

第四章 专利分类 

1.引 言 

专利局采用国际专利分类对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进行分类，以最新版的国际专利分类表(Ｉ

ＰＣ，包括其使用指南) 中文译本为工作文本，有疑义时以相同版的英文或法文版本为准。 

分类的目的是： 

(1)建立有利于检索的专利申请文档； 

(2)将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分配给相应的审查部门； 

(3)按照分类号编排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系统地向公众公布或者公告。 

本章仅涉及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分类。外观设计的分类适用本部分第三章第 12 节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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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类的内容 

对每一件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技术主题进行分类，应当给出完整的、能代表发明或实用

新型的发明信息的分类号，并尽可能对附加信息进行分类；将最能充分代表发明信息的分类号排在第一位。 

发明信息是专利申请的全部文本(例如：权利要求书、说明书、附图) 中代表对现有技术的贡献的技术信

息，对现有技术的贡献的技术信息是指在专利申请中明确披露的所有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技术信息。 

附加信息本身不代表对现有技术的贡献，而是对检索可能是有用的信息，其中包括引得码所表示的技术信

息。附加信息是对发明信息的补充。例如：组合物或混合物的成分，或者是方法、结构的要素或组成部分，或

者是已经分类的技术主题的用途或应用方面的特征。 

3.技术主题 

3.1 技术主题的类别 

发明创造的技术主题可以是方法、产品、设备或材料，其中包括这些技术主题的使用或应用方式。应当以

最宽泛的含义来理解这些技术主题的范围。 

(1) 方法。例如：聚合、发酵、分离、成形、输送、纺织 

品的处理、能量的传递和转换、建筑、食品的制备、试验、设备的操作及其运行、信息的处理和传输的方

法。 

(2) 产品。例如：化合物、组合物、织物、制造的物品。 

(3) 设备。例如：化学或物理工艺设备、各种工具、各种器具、各种机器、各种执行操作的装置。 

(4) 材料。例如：组成混合物的各种组分。 

材料包括各种物质、中间产品以及用于制造产品的组合物。材料的例子如下： 

【例 1】 

混凝土。组成材料是水泥、沙石、水。 

【例 2】 

用于制造家具的胶合板。由基本上是厚度均匀的、或多或少连续接触并结合在一起的多个层构成的材料。 

应当注意的是：一个设备，由于它是通过一种方法制造的，可以看作是一件产品。术语“设备” 是与某

种预期用途或目的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用于产生气体的设备、用于切割的设备。但术语“产品” 只用来表示

某一方法的结果，而不管该产品的功能如何，例如：某化学方法或制造方法的最终产品。 

材料本身就可以构成产品。 

3.2 技术主题的确定 

要根据专利申请的全部文本(例如： 权利要求书、说明书、附图) 确定技术主题。在根据权利要求书确定

技术主题的同时，还要根据说明书、附图确定未要求专利保护的技术主题。 

3.2.1 根据权利要求书确定技术主题的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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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权利要求书确定技术主题时，应当完整地理解权利要求书中所记载的技术内容。例如：以独立权利要

求来确定技术主题时，应当将其前序部分记载的技术特征和特征部分记载的技术特征结合起来确定。 

此外，还应当结合说明书、附图的内容来正确理解或澄清权利要求书中所记载的、构成其要求专利保护的

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 

 (1)一般以独立权利要求中前序部分记载的技术特征为主，将特征部分记载的技术特征看作是对前序部分

的限定。 

【例 1】 

用于墙或屋顶的建筑板，其特征是该板由片材制成，该片材为矩形并由四个部分组成，各部分的表面形状

为双曲抛物面…… 

技术主题为：以形状为特征的片状的用于墙或屋顶的建筑板。 

【例 2】 

一种具有改进的倾点特征的原油组合物，其特征是包括含蜡原油和有效量的倾点下降添加剂，该添加剂是

由乙烯与丙烯腈的共聚物和三元共聚物组成的。 

技术主题为：以含乙烯与丙烯腈的共聚物和三元共聚物组成的添加剂为特征的原油组合物。 

【例 3】 

一种棉织机减震器，其特征是在钢板上粘有粘弹材料，两者结合成一体。 

技术主题为：以钢板上粘有粘弹材料并且两者结合成一体为特征的棉织机减震器。 

【例 4】 

一种扬声器，在筒状壳体的一端压接压电陶瓷片，另一端为扬声器口，在压电陶瓷片上有两个金属接点，

其特征是在壳体外部安装一层振动壳，该振动壳与壳体上扬声器口的边缘相接，两层壳之间存在间隙，组成双

壳体。 

技术主题为： 以双壳体为特征的采用压电陶瓷片的扬声器。 

【例 5】 

一种活性染料化合物，其特征是利用一种酶进行合成…… 

技术主题为：利用酶合成的一种活性染料化合物。 

(2)当独立权利要求中前序部分所描述的对象在分类表中没有确切的分类位置时，以特征部分记载的技术

特征为主，将前序部分记载的技术特征看作是对特征部分的限定。 

【例 1】 

一种开关，包括一个外壳、设置在外壳盖中的控制装置、电线通道及开闭触点，其特征是在具有开口的外

壳盖的开口下设有一个由透明材料制成的光导板以及一个指示开关位置的辉光灯泡。 

技术主题为：开关的指示开关位置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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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一种计时钟，包括外壳和机芯，其特征是该外壳用陶瓷材料制成，外壳的外形为…… 

技术主题为：一种计时钟的用陶瓷材料制成的外壳，…… 

3.2.2 根据权利要求书无法确定技术主题的情况 

当根据权利要求书无法确定技术主题时，应当根据其说明书中记载的该发明或实用新型所解决的技术问

题、技术方案、技术效果或者实施例来确定。 

3.2.3 根据说明书、附图确定未要求专利保护的技术主题 

如果说明书、附图中记载了对现有技术的贡献的内容，即使该内容未被要求专利保护，也应当确定其技术

主题。 

4.分类方法 

对于一件专利申请，应当首先确定其技术主题所涉及的发明信息和附加信息，然后给出对应于发明信息和

附加信息的分类号。 

4.1 整体分类 

应当尽可能地将技术主题作为一个整体来分类，而不是对其各个组成部分分别进行分类。 

但如果技术主题的某组成部分本身代表了对现有技术的贡献，那么该组成部分构成发明信息，也应当对其

进行分类。例如：将一个较大系统作为整体进行分类时，若其部件或零件是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则应当对

这个系统以及这些部件或零件分别进行分类。 

【例 1】 

由中间梁、弹性密封件、横托梁、支撑弹簧、横托梁密封箱等组成的转臂自控式桥梁伸缩缝装置，其特征

是每根横托梁…… 

按桥梁伸缩缝装置的整体分类，分入Ｅ01Ｄ19／06。 

如果横托梁是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还应将横托梁分入Ｅ04Ｃ3／02。 

【例 2】 

固体垃圾的处理系统，由输入装置及分拣、粉碎、金属回收、塑料回收和肥料制造等设备组成。 

按固体垃圾的处理系统整体分类，分入Ｂ09Ｂ3／00。 

如果粉碎设备是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还应将粉碎设备分入Ｂ02Ｃ21／00。 

4.2 功能分类或应用分类的确定 

4.2.1 功能分类 

若技术主题在于某物的本质属性或功能，且不受某一特定应用领域的限制，则将该技术主题按功能分类。 

如果技术主题涉及某种特定的应用，但没有明确披露或完全确定，若分类表中有功能分类位置，则按功能

分类；若宽泛地提到了若干种应用，则也按功能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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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特征在于结构或功能方面的各种阀，其结构或功能不取决于流过的特定流体(例如油) 的性质或包括该阀

的任何设备，按功能分类，分入Ｆ16Ｋ。 

【例 2】 

特征在于其化学结构的有机化合物的技术主题，按功能分类，分入Ｃ07。 

【例 3】 

装有绕活动轴转动的圆盘切刀的切割机械，按功能分类，分入Ｂ26Ｄ1／157。 

4.2.2 应用分类 

若技术主题属于下列情况，则将该技术主题按应用分类。 

(1) 技术主题涉及“专门适用于” 某特定用途或目的的物。 

例如： 

专门适用于嵌入人体心脏中的机械阀，按应用分类，分入Ａ61Ｆ2／24。 

(2) 技术主题涉及某物的特殊用途或应用。 

【例如】 

香烟过滤嘴，按应用分类，分入Ａ24Ｄ3／00。 

 (3) 技术主题涉及将某物加入到一个更大的系统中。 

【例如】 

把板簧安装到车轮的悬架中， 按应用分类， 分入Ｂ60Ｇ11／02。 

4.2.3 既按功能分类又按应用分类 

若技术主题既涉及某物的本质属性或功能，又涉及该物的特殊用途或应用、或其在某较大系统中的专门应

用，则既按功能分类又按应用分类。 

如果不能适用上述 4.2.1 和 4.2.2 中指出的情况，则既按功能分类又按应用分类。 

【例 1】 

涂料组合物，既涉及组合物的成分，又涉及专门的应用，则既按功能分类，分入Ｃ09Ｄ101／00 至Ｃ09Ｄ

201／00 的适当分类位置，又按应用分类，分入Ｃ09Ｄ5／00。 

【例 2】 

布置在汽车悬架中的板簧，如果板簧本身是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则应按功能分类，分入Ｆ16Ｆ1／

18；如果这种板簧在汽车悬架中的布置方式也是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则还应按应用分类，分入Ｂ60Ｇ11／

02。 

4.2.4 特殊情况 

(1) 应当按功能分类的技术主题，若分类表中不存在该功能分类位置，则按适当的应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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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线缆覆盖层的剥离器。 

分类表中不存在覆盖层的剥离器的功能分类位置，经判断其主要应用于电缆外皮的剥离。按应用分类，分

入Ｈ02Ｇ1／12。 

(2) 应当按应用分类的技术主题，若分类表中不存在该应用分类位置，则按适当的功能分类。 

【例如】 

电冰箱过负荷、过电压及延时启动保护装置。 

分类表中不存在电冰箱专用的紧急保护电路装置的应用分类位置，经判断其为紧急保护电路装置。按功能

分类， 分入Ｈ02Ｈ小类。 

(3) 当技术主题应当既按功能分类，又按应用分类时，若分类表中不存在该功能分类位置，则只按应用分

类；若分类表中不存在该应用分类位置，则只按功能分类。 

【例如】 

适用于畜拉车照明用的发电机，该发电机装有可调速比齿轮箱，并可方便地和车轮配合。 

分类表中不存在畜拉车照明用的发电机的应用分类位置，则只按功能分类，分入Ｈ02Ｋ7／116。 

4.3 多重分类 

分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检索，根据技术主题的内容，可以赋予多个分类号。 

当专利申请涉及不同类型的技术主题，并且这些技术主题构成发明信息时，则应当根据所涉及的技术主题

进行多重分类。例如：技术主题涉及产品及产品的制造方法，如果分类表中产品和方法的分类位置都存在，则

对产品和方法分别进行分类。 

当技术主题涉及功能分类和应用分类二者时，则既按功能分类又按应用分类。 

对检索有用的附加信息，也尽可能采用多重分类或与引得码组合的分类。 

4.3.1 技术主题的多方面分类 

技术主题的多方面分类代表一种特殊类型的多重分类，是指以一个技术主题的多个方面为特征进行的分

类，例如：以其固有的结构和其特殊的应用或功能为特征的技术主题，若只依据一个方面对这类技术主题进行

分类，会导致检索信息的不完全。 

在分类表中由附注指明采用“多方面分类” 的分类位置。例如： 

Ｇ11Ｂ7／24?按所选用的材料或按结构或按形式区分的记录载体 

Ｇ11Ｂ7／241??以材料的选择为特征 

Ｇ11Ｂ7／252???不同于记录层的层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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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组Ｇ11Ｂ7／252 中，使用多方面分类，所以如果技术主题的特征在于其不止包含一个小组的方面，

该技术主题应分类在这些小组的每一个中。 

Ｇ11Ｂ7／253????底层 

Ｇ11Ｂ7／254????保护性外涂层 

当技术主题涉及不同于记录层的底层和保护性外涂层时，要对底层和保护性外涂层分别进行分类，分入Ｇ

11Ｂ7／253 和Ｇ11Ｂ7／254。 

 

4.3.2 二级分类表 

二级分类表用于对已经分类在其他分类位置上的技术主题进行强制补充分类。二级分类表，例如：Ａ01

Ｐ、Ａ61Ｐ、Ａ61Ｑ和Ｃ12Ｓ。 

二级分类表中的分类号不能作为第一位置分类号。 

4.3.3 混合系统与引得码 

混合系统由分类表的分类号和与其联合使用的引得码组成。 

引得码只能与分类号联合使用，具有与分类号相同的格式，但通常使用一种独特的编号体系。 

在分类表中由附注指明可以采用引得码的分类位置。相应地，在每个引得表前面的附注、类名或导引标题

中指明了这些引得码与哪些分类号联合使用。 

4.4 技术主题的特殊分类 

(1) 技术主题可以有不同的类别。如果在分类表中没有某类别技术主题的分类位置，则使用最适当的其他

类别的技术主题进行分类，详见本章第 8 节。 

(2) 若在分类表中找不到充分包括某技术主题的分类位置，则将该技术主题分入以类号 99／00 表示的专

门的剩余大组。 

【例如】 

Ａ部中 

Ａ99Ｚ99／00 为本部其他类目不包括的技术主题； 

Ｆ部Ｆ02Ｍ小类中 

Ｆ02Ｍ99／00 为不包括在本小类的其他组中的技术主题。 

5.分类位置的规则简述 

在分类表的某些地方用参见、附注指明了如何使用优先规则(最先位置规则、最后位置规则) 和特殊规

则。要特别注意这些分类位置规则的使用。 

附注只适用于相关的位置及其细分位置，并且在与一般规定相抵触的时候，附注优先于一般规定。 

6.分类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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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的顺序逐级进行分类，直到找到最低等级的合适的组。 

7.对不同公布级专利申请的分类 

7.1 对未检索专利申请的分类 

对所有可能是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权利要求的技术主题，所有构成权利要求的技术主题的可能是新颖的

和非显而易见的组成部分，以及说明书、附图中所有可能是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任何未要求专利保护的技术

主题一起作为发明信息进行分类。 

如果对检索有用，则尽可能对要求专利保护的和未要求专利保护的任何附加信息进行分类或引得。 

7.2 对已检索和审查后专利申请的分类 

对所有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权利要求的技术主题，所有构成权利要求的技术主题的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

的组成部分，以及说明书、附图中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未要求专利保护的技术主题一起作为发明信息进行分

类。 

如果对检索有用，则尽可能对要求专利保护的和未要求专利保护的任何附加信息进行分类或引得。 

8.特定技术主题的分类方法 

8.1 化合物 

当技术主题涉及一种化合物本身时，例如：有机、无机或高分子化合物，应将该化合物分在Ｃ部。当技术

主题还涉及化合物的某一特定应用时，如果该应用构成对现有技术的贡献，还应将其分类在该应用的分类位置

上。但是，当化合物是已知的，并且技术主题仅涉及这种化合物的应用时，则只分类在该应用的分类位置上。 

8.2 化学混合物或者组合物 

当技术主题涉及一种化学混合物或组合物本身时，应当根据其化学组成分类到适当的分类位置上。例如：

将玻璃分类入Ｃ03Ｃ，将水泥、陶瓷分类入Ｃ04Ｂ，将高分子化合物的组合物分类入Ｃ08Ｌ，将合金分类入Ｃ

22Ｃ。如果分类表中不存在这样的分类位置，则根据其用途或应用来分类。如果用途或应用也构成对现有技术

的贡献，则根据其化学成分及其用途或应用两者进行分类。但是，当化学混合物或组合物是已知的，并且技术

主题仅涉及其用途或应用时，则只分类在用途或应用的分类位置上。 

8.3 化合物的制备或处理 

当技术主题涉及一种化合物的制备或处理方法时，将其分类在该化合物的制备或处理方法的位置上。如果

分类表中不存在这样的分类位置，则分类在该化合物的分类位置上。当从这种制备方法得到的化合物也是新颖

的时候，还应对该化合物进行分类。当技术主题涉及多种化合物的制备或处理的一般方法时，将其分类在所采

用的方法的分类位置上。 

8.4 设备或方法 

当技术主题涉及一种设备时，将其分类在该设备的分类位置上。如果分类表中不存在这样的分类位置，则

将其分类在由该设备所执行的方法的分类位置上。当技术主题涉及产品的制造或处理方法时，将其分类在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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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方法的分类位置上。如果分类表中不存在这样的分类位置，则分类在执行该方法的设备的分类位置上。如

果分类表中不存在执行该方法的设备的分类位置，则分类在该产品的分类位置上。 

8.5 制造的物品 

当技术主题涉及一种物品时，将其分类在该物品的分类位置上。如果分类表中不存在该物品本身的分类位

置，则根据该物品所执行的功能，将其分类在适当的功能分类位置上。如果没有适当的功能分类位置，则根据

其应用领域进行分类。 

8.6 多步骤方法、成套设备 

当技术主题涉及一种多步骤方法或成套设备，且该方法或成套设备分别由多个处理步骤或多个机器的组合

体构成时，应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类，即分类在用于这种组合体的分类位置上，例如：小类Ｂ09Ｂ。如果

分类表中不存在这样的分类位置，则将其分类在由这种方法或成套设备所制得的产品的分类位置上。当技术主

题涉及这种组合体的一个单元时，例如该方法的一个单独步骤或该套设备中的单个机器，则应当对该单元进行

分类。 

8.7 零件、结构部件 

当技术主题涉及用于产品或设备的结构或功能的零件或部件时，应当按照下列规则进行分类： 

对只适用于或专门适用于某种产品或设备的零件或部件，将其分类在该产品或设备的零件或部件的分类位

置上。如果分类表中不存在该零件或部件的分类位置，则将其分类在该产品或设备的分类位置上。 

对可应用于多种不同的产品或设备的零件或部件，将其分类在更一般性的零件或部件的分类位置上。如果

分类表中不存在更一般性的分类位置，则将其分类在明确应用该零件或部件的所有产品或设备的分类位置上。 

8.8 化学通式 

化学通式是用来表示一类或几类化合物的，其中至少一个基团是可变化的，例如： “马库什” 型化合

物。当在通式的范围内，有大量的化合物可以独立地分类在其相应的分类位置上时，只对那些对检索最有用的

化合物进行分类。如果这些化合物是使用一个化学通式说明的，则遵循以下的分类程序： 

步骤 1： 

对所有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完全确定” 的化合物进行分类。被认为是“完全确定” 的化合物是指： 

(i) 有确定的化学名称或化学结构式，或能够从其制备所用的指定反应物推导出来的唯一反应产物； 

(ii) 该化合物的特征在于其物理性质，例如：熔点，或者给出了一个具体描述其制备过程的实施例。 

不能认为仅由经验式代表的化合物是“完全确定” 的化合物。 

步骤 2： 

如果没有披露“完全确定” 的化合物，将通式分在包括所有的可能实施方案的最确定的组中，或分在包

括大部分的可能实施方案的最确定的组中。应当将化学通式的分类限制在一个组中或尽可能少的组中。 

步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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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按照上述的步骤 1、2分类以外，当化学通式范围内的其他化合物是重要的时候，也可以对其进行分

类。 

当将所有“完全确定” 的化合物分类到其最确定的分类位置会导致大量(例如：超过 20 个) 的分类号

时，分类人员可以减少分类号的数量。但是只在下述情况下才可以减少分类号的数量：若“完全确定” 的化合

物的分类会导致在较高等级的单一组的下面派生出大量的小组，可以将这些化合物只分类到较高等级的组中。

否则，将这些化合物分类到所有的更明确的组中。 

8.9 组合库 

当技术主题以“库” 的形式表示由很多化合物、生物实体或其他物质组成的集合时，将库作为一个整体

分类到小类Ｃ40Ｂ的一个合适的组内，同时将“库” 中“完全确定” 的单个成员分类到最明确的分类位置

中。例如：将核苷酸的化合物库作为一个整体分类到小类Ｃ40Ｂ的一个合适的组内，同时将“完全确定” 的核

苷酸分到Ｃ部的适当分类位置。 

第一章 不授予专利权的申请 

1.引 言 

对发明创造授予专利权必须有利于推动其应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

为此，专利法第二条对可授予专利权的客体作出了规定。考虑到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专利法还对专利保护的范

围作了某些限制性规定。一方面，专利法第五条规定，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

授予专利权，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不授予

专利权；另一方面，专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2.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客体 

专利法所称的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这是对可申请专利保护的发明

客体的一般性定义，不是判断新颖性、创造性的具体审查标准。 

技术方案是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的集合。技术手段通常是由技术特征

来体现的。 

未采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以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的方案，不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的客体。 

气味或者诸如声、光、电、磁、波等信号或者能量也不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客体。但利用其性

质解决技术问题的，则不属此列。 

3.根据专利法第五条不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发明创造的公开、使用、制造违反了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了公共利

益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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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

源完成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的含义较广泛，常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有时由于新法

律、行政法规的颁布实施或原有法律、行政法规的修改、废止，会增设或解除某些限制，因此审查员在依据专

利法第五条进行审查时，要特别注意。 

3.1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不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3.1.1 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 

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法律。它不

包括行政法规和规章。 

发明创造与法律相违背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例如，用于赌博的设备、机器或工具；吸毒的器具；伪造

国家货币、票据、公文、证件、印章、文物的设备等都属于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发明创造并没有违反法律，但是由于其被滥用而违反法律的，则不属此列。例如，用于医疗的各种毒药、

麻醉品、镇静剂、兴奋剂和用于娱乐的棋牌等。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专利法第五条所称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不包括仅其实施为法律所禁止的发

明创造。其含义是，如果仅仅是发明创造的产品的生产、销售或使用受到法律的限制或约束，则该产品本身及

其制造方法并不属于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例如，用于国防的各种武器的生产、销售及使用虽然受到法律的限

制，但这些武器本身及其制造方法仍然属于可给予专利保护的客体。 

3.1.2 违反社会公德的发明创造 

社会公德，是指公众普遍认为是正当的、并被接受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它的内涵基于一定的文化

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因地域不同而各异。中国专利法中所称的社会公德

限于中国境内。 

发明创造与社会公德相违背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例如，带有暴力凶杀或者淫秽的图片或者照片的外观

设计，非医疗目的的人造性器官或者其替代物，人与动物交配的方法，改变人生殖系遗传同一性的方法或改变

了生殖系遗传同一性的人，克隆的人或克隆人的方法，人胚胎的工业或商业目的的应用，可能导致动物痛苦而

对人或动物的医疗没有实质性益处的改变动物遗传同一性的方法等，上述发明创造违反社会公德，不能被授予

专利权。 

3.1.3 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 

妨害公共利益，是指发明创造的实施或使用会给公众或社会造成危害，或者会使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受

到影响。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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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创造以致人伤残或损害财物为手段的，如一种使盗窃者双目失明的防盗装置及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

权； 

发明创造的实施或使用会严重污染环境、严重浪费能源或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危害公众健康的，不能被

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的文字或者图案涉及国家重大政治事件或宗教信仰、伤害人民感情或民族感情或者宣传封建迷信

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但是，如果发明创造因滥用而可能造成妨害公共利益的，或者发明创造在产生积极效果的同时存在某种缺

点的，例如对人体有某种副作用的药品，则不能以“妨害公共利益” 为理由拒绝授予专利权。 

3.1.4 部分违反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申请 

一件专利申请中含有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内容，而其他部分是合法的，则该专利申请

称为部分违反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申请。对于这样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在审查时，应当通知申请人进行修

改，删除违反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部分。如果申请人不同意删除违法的部分，就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例如，一项“投币式弹子游戏机” 的发明创造。游戏者如果达到一定的分数，机器则抛出一定数量的钱

币。审查员应当通知申请人将抛出钱币的部分删除或对其进行修改，使之成为一个单纯的投币式游戏机。否

则，它即使是一项新的有创造性的技术方案，也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3.2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二款不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

源完成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专利法所称遗传资源，是指取自人体、动物、植物或者微

生物等含有遗传功能单位并具有实际或者潜在价值的材料；专利法所称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是指利

用了遗传资源的遗传功能完成的发明创造。 

在上述规定中，遗传功能是指生物体通过繁殖将性状或者特征代代相传或者使整个生物体得以复制的能

力。 

遗传功能单位是指生物体的基因或者具有遗传功能的ＤＮＡ或者ＲＮＡ片段。 

取自人体、动物、植物或者微生物等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是指遗传功能单位的载体，既包括整个生

物体，也包括生物体的某些部分，例如器官、组织、血液、体液、细胞、基因组、基因、ＤＮＡ或者ＲＮＡ片

段等。 

发明创造利用了遗传资源的遗传功能是指对遗传功能单位进行分离、分析、处理等，以完成发明创造，实

现其遗传资源的价值。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是指遗传资源的获取或者利用未按照我国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事先获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或者相关权利人的许可。例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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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批办法》的规定，向境外输出列入中国畜

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应当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某发明创造的完成依赖于中国向境外出口的列入

中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某畜禽遗传资源，未办理审批手续的，该发明创造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法 25  

4.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专利申请要求保护的主题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所列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4.1 科学发现 

科学发现，是指对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变化过程及其特性和规律的揭示。科学理论是对自然

界认识的总结，是更为广义的发现。它们都属于人们认识的延伸。这些被认识的物质、现象、过程、特性和规

律不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技术方案，不是专利法意义上的发明创造，因此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例如，发现卤化

银在光照下有感光特性，这种发现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是根据这种发现制造出的感光胶片以及此感光胶片的

制造方法则可以被授予专利权。又如，从自然界找到一种以前未知的以天然形态存在的物质，仅仅是一种发

现，不能被授予专利权(关于首次从自然界分离或提取出来的物质的审查，适用本部分第十章第 2.1 节的规

定)。 

应当注意，发明和发现虽有本质不同，但两者关系密切。通常，很多发明是建立在发现的基础之上的，进

而发明又促进了发现。发明与发现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化学物质的“用途发明” 上表现最为突出，当发现某种化

学物质的特殊性质之后，利用这种性质的“用途发明” 则应运而生。 

4.2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智力活动，是指人的思维运动，它源于人的思维，经过推理、分析和判断产生出抽象的结果，或者必须经

过人的思维运动作为媒介，间接地作用于自然产生结果。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是指导人们进行思维、表述、

判断和记忆的规则和方法。由于其没有采用技术手段或者利用自然规律，也未解决技术问题和产生技术效果，

因而不构成技术方案。它既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又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 项规

定的情形。因此，指导人们进行这类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在判断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专利申请要求保护的主题是否属于可授予专利权的客体时，应当遵循

以下原则： 

(1)如果一项权利要求仅仅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则不应当被授予专利权。 

如果一项权利要求，除其主题名称以外，对其进行限定的全部内容均为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则该权利

要求实质上仅仅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也不应当被授予专利权。 

【例如】 

审查专利申请的方法； 

组织、生产、商业实施和经济等方面的管理方法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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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行车规则、时间调度表、比赛规则； 

演绎、推理和运筹的方法； 

图书分类规则、字典的编排方法、情报检索的方法、专利分类法； 

日历的编排规则和方法； 

仪器和设备的操作说明； 

各种语言的语法、汉字编码方法； 

计算机的语言及计算规则； 

速算法或口诀； 

数学理论和换算方法； 

心理测验方法； 

教学、授课、训练和驯兽的方法； 

各种游戏、娱乐的规则和方法； 

统计、会计和记账的方法； 

乐谱、食谱、棋谱； 

锻炼身体的方法； 

疾病普查的方法和人口统计的方法； 

信息表述方法； 

计算机程序本身。 

(2)除了上述(1) 所描述的情形之外，如果一项权利要求在对其进行限定的全部内容中既包含智力活动的

规则和方法的内容，又包含技术特征，则该权利要求就整体而言并不是一种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应当依

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排除其获得专利权的可能性。 

4.3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是指以有生命的人体或者动物体为直接实施对象，进行识别、确定或消除病因或

病灶的过程。 

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和社会伦理的原因，医生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应当有选择各种方法和条件的自由。另

外，这类方法直接以有生命的人体或动物体为实施对象，无法在产业上利用，不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发明创

造。因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但是，用于实施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的仪器或装置，以及在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中使用的物质或材料属于

可被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4.3.1 诊断方法 

诊断方法，是指为识别、研究和确定有生命的人体或动物体病因或病灶状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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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属于诊断方法的发明 

一项与疾病诊断有关的方法如果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属于疾病的诊断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1)以有生命的人体或动物体为对象； 

(2)以获得疾病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为直接目的。 

如果一项发明从表述形式上看是以离体样品为对象的，但该发明是以获得同一主体疾病诊断结果或健康状

况为直接目的，则该发明仍然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如果请求专利保护的方法中包括了诊断步骤或者虽未包括诊断步骤但包括检测步骤，而根据现有技术中的

医学知识和该专利申请公开的内容，只要知晓所说的诊断或检测信息，就能够直接获得疾病的诊断结果或健康

状况，则该方法满足上述条件(2)。 

以下方法是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例子： 

血压测量法、诊脉法、足诊法、Ｘ光诊断法、超声诊断法、胃肠造影诊断法、内窥镜诊断法、同位素示踪

影像诊断法、红外光无损诊断法、患病风险度评估方法、疾病治疗效果预测方法、基因筛查诊断法。 

4.3.1.2 不属于诊断方法的发明 

以下几类方法是不属于诊断方法的例子： 

(1)在已经死亡的人体或动物体上实施的病理解剖方法； 

(2)直接目的不是获得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而只是从活的人体或动物体获取作为中间结果的信息的方

法，或处理该信息(形体参数、生理参数或其他参数) 的方法； 

(3)直接目的不是获得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而只是对已经脱离人体或动物体的组织、体液或排泄物进行

处理或检测以获取作为中间结果的信息的方法，或处理该信息的方法。 

对上述(2) 和(3) 项需要说明的是，只有当根据现有技术中的医学知识和该专利申请公开的内容从所获得

的信息本身不能够直接得出疾病的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时，这些信息才能被认为是中间结果。 

4.3.2 治疗方法 

治疗方法，是指为使有生命的人体或者动物体恢复或获得健康或减少痛苦， 进行阻断、缓解或者消除病

因或病灶的过程。 

治疗方法包括以治疗为目的或者具有治疗性质的各种方法。预防疾病或者免疫的方法视为治疗方法。 

对于既可能包含治疗目的，又可能包含非治疗目的的方法，应当明确说明该方法用于非治疗目的，否则不

能被授予专利权。 

4.3.2.1 属于治疗方法的发明 

以下几类方法是属于或者应当视为治疗方法的例子，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1)外科手术治疗方法、药物治疗方法、心理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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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治疗为目的的针灸、麻醉、推拿、按摩、刮痧、气功、催眠、药浴、空气浴、阳光浴、森林浴和护

理方法。 

(3)以治疗为目的利用电、磁、声、光、热等种类的辐射刺激或照射人体或者动物体的方法。 

(4)以治疗为目的采用涂覆、冷冻、透热等方式的治疗方法。 

(5)为预防疾病而实施的各种免疫方法。 

(6)为实施外科手术治疗方法和／或药物治疗方法采用的辅助方法，例如返回同一主体的细胞、组织或器

官的处理方法、血液透析方法、麻醉深度监控方法、药物内服方法、药物注射方法、药物外敷方法等。 

(7)以治疗为目的的受孕、避孕、增加精子数量、体外受精、胚胎转移等方法。 

(8)以治疗为目的的整容、肢体拉伸、减肥、增高方法。 

(9)处置人体或动物体伤口的方法，例如伤口消毒方法、包扎方法。 

(10)以治疗为目的的其他方法，例如人工呼吸方法、输氧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使用药物治疗疾病的方法是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但是，药物本身是可以被授予专利

权的。有关物质的医药用途的专利申请的审查，适用本部分第十章第 2.2 节和第 4.5.2 节的规定。 

4.3.2.2 不属于治疗方法的发明 

以下几类方法是不属于治疗方法的例子，不得依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 项拒绝授予其专利

权。 

(1)制造假肢或者假体的方法，以及为制造该假肢或者假体而实施的测量方法。例如一种制造假牙的方

法，该方法包括在病人口腔中制作牙齿模具，而在体外制造假牙。虽然其最终目的是治疗，但是该方法本身的

目的是制造出合适的假牙。 

(2)通过非外科手术方式处置动物体以改变其生长特性的畜牧业生产方法。例如，通过对活羊施加一定的

电磁刺激促进其增长、提高羊肉质量或增加羊毛产量的方法。 

(3)动物屠宰方法。 

(4)对于已经死亡的人体或动物体采取的处置方法。例如解剖、整理遗容、尸体防腐、制作标本的方法。 

(5)单纯的美容方法，即不介入人体或不产生创伤的美容方法，包括在皮肤、毛发、指甲、牙齿外部可为

人们所视的部位局部实施的、非治疗目的的身体除臭、保护、装饰或者修饰方法。 

(6)为使处于非病态的人或者动物感觉舒适、愉快或者在诸如潜水、防毒等特殊情况下输送氧气、负氧离

子、水分的方法。 

(7)杀灭人体或者动物体外部(皮肤或毛发上，但不包括伤口和感染部位) 的细菌、病毒、虱子、跳蚤的方

法。 

4.3.2.3 外科手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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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手术方法，是指使用器械对有生命的人体或者动物体实施的剖开、切除、缝合、纹刺等创伤性或者介

入性治疗或处置的方法，这种外科手术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是，对于已经死亡的人体或者动物体实施的

剖开、切除、缝合、纹刺等处置方法，只要该方法不违反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则属于可被授予专利权的客

体。 

外科手术方法分为治疗目的和非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 

以治疗为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属于治疗方法，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 项的规定不授予其

专利权。 

非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的审查，适用本部分第五章第 3.2.4 节的规定。 

4.4 动物和植物品种 

动物和植物是有生命的物体。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 项的规定，动物和植物品种不能被授

予专利权。专利法所称的动物不包括人，所述动物是指不能自己合成，而只能靠摄取自然的碳水化合物及蛋白

质来维系其生命的生物。专利法所称的植物，是指可以借助光合作用，以水、二氧化碳和无机盐等无机物合成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来维系生存，并通常不发生移动的生物。动物和植物品种可以通过专利法以外的其他法律

法规保护，例如，植物新品种可以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给予保护。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动物和植物品种的生产方法，可以授予专利权。但这里所说的生

产方法是指非生物学的方法，不包括生产动物和植物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 

一种方法是否属于“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取决于在该方法中人的技术介入程度。如果人的技术介入对

该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或者效果起了主要的控制作用或者决定性作用，则这种方法不属于“主要是生物学的方

法”。例如，采用辐照饲养法生产高产牛奶的乳牛的方法；改进饲养方法生产瘦肉型猪的方法等属于可被授予

发明专利权的客体。 

所谓微生物发明是指利用各种细菌、真菌、病毒等微生物去生产一种化学物质(如抗生素) 或者分解一种

物质等的发明。微生物和微生物方法可以获得专利保护。关于微生物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适用本部分第十章

的有关规定。 

4.5 原子核变换方法和用该方法获得的物质 

原子核变换方法以及用该方法所获得的物质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国防、科研和公共生活的重大利益，不宜

为单位或私人垄断，因此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4.5.1 原子核变换方法 

原子核变换方法，是指使一个或几个原子核经分裂或者聚合，形成一个或几个新原子核的过程，例如：完

成核聚变反应的磁镜阱法、封闭阱法以及实现核裂变的各种方法等，这些变换方法是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但

是，为实现原子核变换而增加粒子能量的粒子加速方法(如电子行波加速法、电子驻波加速法、电子对撞法、电

子环形加速法等)，不属于原子核变换方法，而属于可被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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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核变换方法的各种设备、仪器及其零部件等，均属于可被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4.5.2 用原子核变换方法所获得的物质 

用原子核变换方法所获得的物质，主要是指用加速器、反应堆以及其他核反应装置生产、制造的各种放射

性同位素，这些同位素不能被授予发明专利权。 

但是这些同位素的用途以及使用的仪器、设备属于可被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第二章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1.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一件发明专利申请应当有说明书(必要时应当有附图) 及其摘要和

权利要求书；一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有说明书(包括附图) 及其摘要和权利要求书。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是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及确定其保护范围的法律文件。 

说明书及附图主要用于清楚、完整地描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理解和实施

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根据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

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本章对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主要内容及撰写要求作了适用于所有技术领域的一般性规定。涉及计算机程

序以及化学领域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若干具体问题，适用本部分第九章和第十章的规定。 

2.说明书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分别对说明书的实质性内容和撰写方式作了规定。 

2.1 说明书应当满足的要求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 

说明书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的清楚、完整的说明，应当达到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的程

度。也就是说，说明书应当满足充分公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要求。 

关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的含义，适用本部分第四章第 2.4 节的规定。 

2.1.1 清 楚 

说明书的内容应当清楚，具体应满足下述要求： 

(1)主题明确。说明书应当从现有技术出发，明确地反映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想要做什么和如何去做，使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确切地理解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主题。换句话说，说明书应当写明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并对照现有技术写明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的有益效果。上述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应当相互适应，不得出现相互矛盾或不相关联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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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述准确。说明书应当使用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术语。说明书的表述应当准确地表

达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不得含糊不清或者模棱两可，以致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清楚、正确

地理解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2.1.2 完 整 

完整的说明书应当包括有关理解、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需的全部技术内容。 

一份完整的说明书应当包含下列各项内容： 

(1)帮助理解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可缺少的内容。例如，有关所属技术领域、背景技术状况的描述以及说

明书有附图时的附图说明等。 

(2)确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所需的内容。例如，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和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3)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需的内容。例如，为解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问题而采用的技术方案的

具体实施方式。 

对于克服了技术偏见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说明书中还应当解释为什么说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克服了技术

偏见，新的技术方案与技术偏见之间的差别以及为克服技术偏见所采用的技术手段。 

应当指出，凡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从现有技术中直接、唯一地得出的有关内容，均应当在说明

书中描述。 

2.1.3 能够实现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是指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就能够实现该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解决其技术问题， 并且产生预期的技术效果。 

说明书应当清楚地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详细地描述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

式，完整地公开对于理解和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必不可少的技术内容，达到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

现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程度。审查员如果有合理的理由质疑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没有达到充分公开的要求，则

应当要求申请人予以澄清。 

以下各种情况由于缺乏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而被认为无法实现： 

(1)说明书中只给出任务和／或设想，或者只表明一种愿望和／或结果，而未给出任何使所属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能够实施的技术手段； 

(2)说明书中给出了技术手段，但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该手段是含糊不清的，根据说明书记

载的内容无法具体实施； 

(3)说明书中给出了技术手段，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采用该手段并不能解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

解决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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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的主题为由多个技术手段构成的技术方案，对于其中一个技术手段，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

照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并不能实现； 

(5)说明书中给出了具体的技术方案，但未给出实验证据，而该方案又必须依赖实验结果加以证实才能成

立。例如，对于已知化合物的新用途发明，通常情况下，需要在说明书中给出实验证据来证实其所述的用途以

及效果，否则将无法达到能够实现的要求。 

2.2 说明书的撰写方式和顺序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

名称，该名称应当与请求书中的名称一致。说明书应当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一) 技术领域： 写明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所属的技术领域； 

(二) 背景技术：写明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理解、检索、审查有用的背景技术；有可能的，并引证反映

这些背景技术的文件； 

(三)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内容：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

术方案，并对照现有技术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四) 附图说明： 说明书有附图的， 对各幅附图作简略说明； 

(五) 具体实施方式：详细写明申请人认为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必要时，举例说明；有附

图的，对照附图说明。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说明书应当按照上述方式和顺序撰写，并在每一部分前面写明标题，除非其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的性质用其他方式或者顺序撰写能够节约说明书的篇幅并使他人能够准确理解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说明书应当用词规范、语句清楚，并且不得使用“如权利要求……所述的……” 一类

的引用语，也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发明专利申请包含一个或者多个核苷酸或者氨基酸序列的，说明书应当包括符合规定的序列表。有关序列

表的提交参见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4.2 节。 

以下就上述方式和顺序逐项详细说明。 

2.2.1 名 称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应当清楚、简要，写在说明书首页正文部分的上方居中位置。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应当按照以下各项要求撰写： 

(1)说明书中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与请求书中的名称应当一致，一般不得超过 25 个字，特殊情况

下，例如，化学领域的某些申请，可以允许最多到 40 个字； 

(2)采用所属技术领域通用的技术术语，最好采用国际专利分类表中的技术术语，不得采用非技术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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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楚、简要、全面地反映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主题和类型(产品或者方法)，以利于专利申

请的分类，例如一件包含拉链产品和该拉链制造方法两项发明的申请，其名称应当写成“拉链及其制造方

法”； 

(4)不得使用人名、地名、商标、型号或者商品名称等，也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2.2.2 技术领域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领域应当是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所属或者直接应用的具体技术

领域，而不是上位的或者相邻的技术领域，也不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本身。该具体的技术领域往往与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在国际专利分类表中可能分入的最低位置有关。例如，一项关于挖掘机悬臂的发明，其改进之处是将

背景技术中的长方形悬臂截面改为椭圆形截面。其所属技术领域可以写成“本发明涉及一种挖掘机，特别是涉

及一种挖掘机悬臂” (具体的技术领域)，而不宜写成“本发明涉及一种建筑机械” (上位的技术领域)，也不

宜写成“本发明涉及挖掘机悬臂的椭圆形截面” 或者“本发明涉及一种截面为椭圆形的挖掘机悬臂” (发明本

身)。 

2.2.3 背景技术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说明书的背景技术部分应当写明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理解、检索、审查有用的背景技

术，并且尽可能引证反映这些背景技术的文件。尤其要引证包含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中的独立权利要

求前序部分技术特征的现有技术文件，即引证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文件。说明书中

引证的文件可以是专利文件，也可以是非专利文件，例如期刊、杂志、手册和书籍等。引证专利文件的，至少

要写明专利文件的国别、公开号， 最好包括公开日期；引证非专利文件的，要写明这些文件的标题和详细出

处。 

此外，在说明书背景技术部分中，还要客观地指出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但是，仅限于涉及由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所解决的问题和缺点。在可能的情况下，说明存在这种问题和缺点的原因以及解决

这些问题时曾经遇到的困难。 

引证文件还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1)引证文件应当是公开出版物，除纸件形式外，还包括电子出版物等形式。 

(2)所引证的非专利文件和外国专利文件的公开日应当在本申请的申请日之前；所引证的中国专利文件的

公开日不能晚于本申请的公开日。 

(3)引证外国专利或非专利文件的，应当以所引证文件公布或发表时的原文所使用的文字写明引证文件的

出处以及相关信息，必要时给出中文译文，并将译文放置在括号内。 

如果引证文件满足上述要求，则认为本申请说明书中记载了所引证文件中的内容。但是这样的引证方式是

否达到充分公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要求，参见本章第 2.2.6 节。 

2.2.4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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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应当清楚、客观地写明以下内容：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解决的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记载的技术方案应当能够解决这些技术问题。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应当按照下列要求撰写： 

(i)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或不足； 

(ii)用正面的、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客观而有根据地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可以进一

步说明其技术效果。 

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描述不得采用广告式宣传用语。 

一件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可以列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一个或者多个技术问题，但是同时应当在说

明书中描述解决这些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当一件申请包含多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时，说明书中列出的多个要

解决的技术问题应当都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相关。 

(2)技术方案 

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核心是其在说明书中记载的技术方案。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 项所说的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

案是指清楚、完整地描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 

案的技术特征。在技术方案这一部分，至少应反映包含全部必要技术特征的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还

可以给出包含其他附加技术特征的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 

说明书中记载的这些技术方案应当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相应技术方案的表述相一致。 

一般情况下，说明书技术方案部分首先应当写明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其用语应当与独立权利要求的

用语相应或者相同，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必要技术特征总和的形式阐明其实质，必要时，说明必要技术特征总

和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效果之间的关系。 

然后，可以通过对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附加技术特征的描述，反映对其作进一步改进的从属权利要求的

技术方案。 

如果一件申请中有几项发明或者几项实用新型，应当说明每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3)有益效果 

说明书应当清楚、客观地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所具有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是指由构成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直接带来的，或者是由所述的技术特征必然产生的技术

效果。 

有益效果是确定发明是否具有“显著的进步”，实用新型是否具有“进步” 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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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有益效果可以由产率、质量、精度和效率的提高，能耗、原材料、工序的节省，加工、操作、控

制、使用的简便，环境污染的治理或者根治，以及有用性能的出现等方面反映出来。 

有益效果可以通过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结构特点的分析和理论说明相结合，或者通过列出实验数据的方式

予以说明，不得只断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有益的效果。 

但是，无论用哪种方式说明有益效果，都应当与现有技术进行比较，指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的

区别。 

机械、电气领域中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结合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结构特

征和作用方式进行说明。但是，化学领域中的发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适于用这种方式说明发明的有益效

果，而是借助于实验数据来说明。 

对于目前尚无可取的测量方法而不得不依赖于人的感官判断的，例如味道、气味等，可以采用统计方法表

示的实验结果来说明有益效果。 

在引用实验数据说明有益效果时，应当给出必要的实验条件和方法。 

2.2.5 附图说明 

说明书有附图的，应当写明各幅附图的图名，并且对图示的内容作简要说明。在零部件较多的情况下，允

许用列表的方式对附图中具体零部件名称列表说明。 

附图不止一幅的，应当对所有附图作出图面说明。 

例如，一件发明名称为“燃煤锅炉节能装置” 的专利申请，其说明书包括四幅附图，这些附图的图面说

明如下： 

图 1是燃煤锅炉节能装置的主视图； 

图 2是图 1所示节能装置的侧视图； 

图 3是图 2中的Ａ向视图； 

图 4是沿图 1 中Ｂ－Ｂ线的剖视图。 

2.2.6 具体实施方式 

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是说明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充分公开、理解和实现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支持和解释权利要求都是极为重要的。因此，说明书应当详细描述申请人认为实现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的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在适当情况下，应当举例说明；有附图的，应当对照附图进行说明。 

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应当体现申请中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并应当对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给予

详细说明，以支持权利要求。 

对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的描述应当详细，使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该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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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是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的举例说明。实施例的数量应当根据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的性质、所属技术领域、现有技术状况以及要求保护的范围来确定。 

当一个实施例足以支持权利要求所概括的技术方案时，说明书中可以只给出一个实施例。当权利要求(尤

其是独立权利要求) 覆盖的保护范围较宽，其概括不能从一个实施例中找到依据时，应当给出至少两个不同实

施例，以支持要求保护的范围。当权利要求相对于背景技术的改进涉及数值范围时，通常应给出两端值附近(最

好是两端值) 的实施例，当数值范围较宽时，还应当给出至少一个中间值的实施例。 

在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如果说明书涉及技术方案的部分已经就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所要求保护的主题作出了清楚、完整的说明，说明书就不必在涉及具体实施方式部分再作重复说

明。 

对于产品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实施方式或者实施例应当描述产品的机械构成、电路构成或者化学成分，

说明组成产品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可动作的产品，只描述其构成不能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理

解和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时，还应当说明其动作过程或者操作步骤。 

对于方法的发明，应当写明其步骤，包括可以用不同的参数或者参数范围表示的工艺条件。 

在具体实施方式部分，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或者发明或实用新型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技术特征，一

般来说可以不作详细的描述，但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区别于现有技术的技术特征以及从属权利要求中的附加技

术特征应当足够详细地描述，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该技术方案为准。应当注意的是，为了方便

专利审查，也为了帮助公众更直接地理解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对于那些就满足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要求

而言必不可少的内容，不能采用引证其他文件的方式撰写，而应当将其具体内容写入说明书。 

对照附图描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时，使用的附图标记或者符号应当与附图中所示的

一致，并放在相应的技术名称的后面，不加括号。例如，对涉及电路连接的说明，可以写成“电阻 3通过三极

管 4的集电极与电容 5相连接”，不得写成“3通过 4 与 5连接”。 

2.2.7 对于说明书撰写的其他要求 

说明书应当用词规范，语句清楚。即说明书的内容应当明确，无含糊不清或者前后矛盾之处，使所属技术

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理解。 

说明书应当使用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术语。对于自然科学名词， 国家有规定的， 应当

采用统一的术语，国家没有规定的，可以采用所属技术领域约定俗成的术语，也可以采用鲜为人知或者最新出

现的科技术语，或者直接使用外来语(中文音译或意译词)，但是其含义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必须是

清楚的，不会造成理解错误；必要时可以采用自定义词，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给出明确的定义或者说明。一般

来说，不应当使用在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基本含义的词汇来表示其本意之外的其他含义，以免造成误解和语义

混乱。说明书中使用的技术术语与符号应当前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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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应当使用中文，但是在不产生歧义的前提下，个别词语可以使用中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在说明书中

第一次使用非中文技术名词时，应当用中文译文加以注释或者使用中文给予说明。 

例如，在下述情况下可以使用非中文表述形式： 

(1)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技术名词可以使用非中文形式表述，例如用“ＥＰＲＯＭ” 表示可擦除可编程

只读存储器，用“ＣＰＵ” 表示中央处理器；但在同一语句中连续使用非中文技术名词可能造成该语句难以理

解的，则不允许。 

(2)计量单位、数学符号、数学公式、各种编程语言、计算机程序、特定意义的表示符号(例如中国国家标

准缩写ＧＢ)等可以使用非中文形式。 

此外，所引用的外国专利文献、专利申请、非专利文献的出处和名称应当使用原文，必要时给出中文译

文，并将译文放置在括号内。 

说明书中的计量单位应当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包括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

必要时可以在括号内同时标注本领域公知的其他计量单位。 

说明书中无法避免使用商品名称时，其后应当注明其型号、规格、性能及制造单位。 

说明书中应当避免使用注册商标来确定物质或者产品。 

2.3 说明书附图 

附图是说明书的一个组成部分。 

附图的作用在于用图形补充说明书文字部分的描述，使人能够直观地、形象化地理解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

每个技术特征和整体技术方案。对于机械和电学技术领域中的专利申请，说明书附图的作用尤其明显。因此，

说明书附图应该清楚地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内容。 

对发明专利申请，用文字足以清楚、完整地描述其技术方案的，可以没有附图。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必须有附图。 

一件专利申请有多幅附图时，在用于表示同一实施方式的各幅图中，表示同一组成部分(同一技术特征或

者同一对象)的附图标记应当一致。说明书中与附图中使用的相同的附图标记应当表示同一组成部分。说明书文

字部分中未提及的附图标记不得在附图中出现，附图中未出现的附图标记也不得在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提及。 

附图中除了必需的词语外，不应当含有其他的注释；但对于流程图、框图一类的附图，应当在其框内给出

必要的文字或符号。 

关于附图的绘制要求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4.3 节的规定。 

2.4 说明书摘要 

摘要是说明书记载内容的概述，它仅是一种技术信息，不具有法律效力。 

摘要的内容不属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原始记载的内容，不能作为以后修改说明书或者权利要求书的根据，

也不能用来解释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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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1)摘要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和所属技术领域，并清楚地反映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解决该

问题的技术方案的要点以及主要用途，其中以技术方案为主；摘要可以包含最能说明发明的化学式； 

 (2)有附图的专利申请，应当提供或者由审查员指定一幅最能反映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主要技

术特征的附图作为摘要附图，该摘要附图应当是说明书附图中的一幅； 

 (3)摘要附图的大小及清晰度应当保证在该图缩小到 4 厘米×6厘米时，仍能清楚地分辨出图中的各个细

节； 

 (4)摘要文字部分(包括标点符号) 不得超过 300 个字，并且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此外，摘要文字部分出现的附图标记应当加括号。 

本章以上各节对说明书的实质性内容和撰写方式的要求作了详细的规定。应当注意，在实质审查中，当说

明书因公开不充分而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时，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应当予

以驳回的情形；若仅仅存在不满足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要求的缺陷，则不属于可以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五十三条规定予以驳回的情形。如果说明书中存在的用词不规范、语句不清楚缺陷并不导致发明不可实现，那

么该情形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所述的缺陷，审查员不应当据此驳回该申请。此外，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五十三条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的情形中不包括说明书摘要不满足要求的情形。 

3.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权利要求书应当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技术特征可以是构成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组

成要素，也可以是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二条对

权利要求的内容及其撰写作了规定。 

一份权利要求书中应当至少包括一项独立权利要求，还可以包括从属权利要求。 

3.1 权利要求 

3.1.1 权利要求的类型 

按照性质划分，权利要求有两种基本类型，即物的权利要求和活动的权利要求，或者简单地称为产品权利

要求和方法权利要求。第一种基本类型的权利要求包括人类技术生产的物(产品、设备)；第二种基本类型的权

利要求包括有时间过程要素的活动(方法、用途)。属于物的权利要求有物品、物质、材料、工具、装置、设备

等权利要求；属于活动的权利要求有制造方法、使用方法、通讯方法、处理方法以及将产品用于特定用途的方

法等权利要求。 

在类型上区分权利要求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通常情况下，在确定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时，权利要求中的所有特征均应当予以考虑，而每一个特征的实际限定作用应当最终体现在该权利要求所要求

保护的主题上。例如，当产品权利要求中的一个或多个技术特征无法用结构特征并且也不能用参数特征予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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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表征时，允许借助于方法特征表征。但是，方法特征表征的产品权利要求的保护主题仍然是产品，其实际

的限定作用取决于对所要求保护的产品本身带来何种影响。 

对于主题名称中含有用途限定的产品权利要求，其中的用途限定在确定该产品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时应当

予以考虑，但其实际的限定作用取决于对所要求保护的产品本身带来何种影响。例如，主题名称为“用于钢水

浇铸的模具” 的权利要求，其中“用于钢水浇铸” 的用途对主题“模具” 具有限定作用；对于“一种用于冰

块成型的塑料模盒”，因其熔点远低于“用于钢水浇铸的模具” 的熔点，不可能用于钢水浇铸，故不在上述权

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然而，如果“用于……” 的限定对所要求保护的产品或设备本身没有带来影响，只是对

产品或设备的用途或使用方式的描述，则其对产品或设备例如是否具有新颖性、创造性的判断不起作用。例

如，“用于…… 的化合物Ｘ”，如果其中“用于……” 对化合物Ｘ本身没有带来任何影响，则在判断该化合

物Ｘ是否具有新颖性、创造性时，其中的用途限定不起作用。 

3.1.2 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 

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必要技术特征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为解决其技术问题所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其总和足以构成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使之区别于背景技术中所述的其他技术方案。 

判断某一技术特征是否为必要技术特征，应当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出发并考虑说明书描述的整体内容，

不应简单地将实施例中的技术特征直接认定为必要技术特征。 

在一件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中，独立权利要求所限定的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最宽。 

如果一项权利要求包含了另一项同类型权利要求中的所有技术特征，且对该另一项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作

了进一步的限定，则该权利要求为从属权利要求。由于从属权利要求用附加的技术特征对所引用的权利要求作

了进一步的限定，所以其保护范围落在其所引用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从属权利要求中的附加技术特征，可以是对所引用的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作进一步限定的技术特征，也可

以是增加的技术特征。 

一件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中，应当至少有一项独立权利要求。当有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独立权利要求时，

写在最前面的独立权利要求被称为第一独立权利要求，其他独立权利要求称为并列独立权利要求。审查员应当

注意，有时并列独立权利要求也引用在前的独立权利要求，例如， “一种实施权利要求 1的方法的装

置，…… ”； “一种制造权利要求 1的产品的方法，……”；“一种包含权利要求 1的部件的设

备，……”； “与权利要求 1的插座相配合的插头，……” 等。这种引用其他独立权利要求的权利要求是并

列的独立权利要求，而不能被看作是从属权利要求。对于这种引用另一权利要求的独立权利要求，在确定其保

护范围时，被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特征均应予以考虑，而其实际的限定作用应当最终体现在对该独立权利要求的

保护主题产生了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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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形式上的从属权利要求(即其包含有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实质上不一定是从属权利

要求。例如，独立权利要求 1为：“包括特征Ｘ的机床”。在后的另一项权利要求为：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机床，其特征在于用特征Ｙ代替特征Ｘ”。在这种情况下，后一权利要求也是独立权利要求。审查员不得仅

从撰写的形式上判定在后的权利要求为从属权利要求。 

3.2 权利要求书应当满足的要求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

围。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 

3.2.1 以说明书为依据 

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是指权利要求应当得到说明书的支持。权利要求书中的每一项权利要求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应当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从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内容中得到或概括得出的技术

方案，并且不得超出说明书公开的范围。 

权利要求通常由说明书记载的一个或者多个实施方式或实施例概括而成。权利要求的概括应当不超出说明

书公开的范围。如果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合理预测说明书给出的实施方式的所有等同替代方式或明显

变型方式都具备相同的性能或用途，则应当允许申请人将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概括至覆盖其所有的等同替代或

明显变型的方式。对于权利要求概括得是否恰当，审查员应当参照与之相关的现有技术进行判断。开拓性发明

可以比改进性发明有更宽的概括范围。 

对于用上位概念概括或用并列选择方式概括的权利要求，应当审查这种概括是否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如果

权利要求的概括包含申请人推测的内容，而其效果又难于预先确定和评价，应当认为这种概括超出了说明书公

开的范围。如果权利要求的概括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有理由怀疑该上位概括或并列概括所包含的一种或

多种下位概念或选择方式不能解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达到相同的技术效果，则应当认

为该权利要求没有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对于这些情况，审查员应当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以权

利要求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为理由，要求申请人修改权利要求。 

例如，对于“用高频电能影响物质的方法” 这样一个概括较宽的权利要求，如果说明书中只给出一个

“用高频电能从气体中除尘” 的实施方式，对高频电能影响其他物质的方法未作说明，而且所属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也难以预先确定或评价高频电能影响其他物质的效果，则该权利要求被认为未得到说明书的支持。 

再如，对于“控制冷冻时间和冷冻程度来处理植物种子的方法” 这样一个概括较宽的权利要求，如果说

明书中仅记载了适用于处理一种植物种子的方法，未涉及其他种类植物种子的处理方法，而且园艺技术人员也

难以预先确定或评价处理其他种类植物种子的效果，则该权利要求也被认为未得到说明书的支持。除非说明书

中还指出了这种植物种子和其他植物种子的一般关系，或者记载了足够多的实施例，使园艺技术人员能够明了

如何使用这种方法处理植物种子，才可以认为该权利要求得到了说明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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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概括较宽又与整类产品或者整类机械有关的权利要求，如果说明书中有较好的支持，并且也没有

理由怀疑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权利要求范围内不可以实施，那么，即使这个权利要求范围较宽也是可以接受

的。但是当说明书中给出的信息不充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用常规的实验或者分析方法不足以把说明书

记载的内容扩展到权利要求所述的保护范围时，审查员应当要求申请人作出解释，说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说明书给出信息的基础上，能够容易地将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扩展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否则，应当要求

申请人限制权利要求。例如，对于“一种处理合成树脂成型物来改变其性质的方法” 的权利要求，如果说明书

中只涉及热塑性树脂的实施例，而且申请人又不能证明该方法也适用于热固性树脂，那么申请人就应当把权利

要求限制在热塑性树脂的范围内。 

通常，对产品权利要求来说，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功能或者效果特征来限定发明。只有在某一技术特征无法

用结构特征来限定，或者技术特征用结构特征限定不如用功能或效果特征来限定更为恰当，而且该功能或者效

果能通过说明书中规定的实验或者操作或者所属技术领域的惯用手段直接和肯定地验证的情况下，使用功能或

者效果特征来限定发明才可能是允许的。 

对于权利要求中所包含的功能性限定的技术特征，应当理解为覆盖了所有能够实现所述功能的实施方式。

对于含有功能性限定的特征的权利要求，应当审查该功能性限定是否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如果权利要求中限定

的功能是以说明书实施例中记载的特定方式完成的，并且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明了此功能还可以采用

说明书中未提到的其他替代方式来完成，或者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有理由怀疑该功能性限定所包含的一种

或几种方式不能解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达到相同的技术效果，则权利要求中不得采用

覆盖了上述其他替代方式或者不能解决发明或实用新型技术问题的方式的功能性限定。 

此外，如果说明书中仅以含糊的方式描述了其他替代方式也可能适用，但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

说，并不清楚这些替代方式是什么或者怎样应用这些替代方式，则权利要求中的功能性限定也是不允许的。另

外，纯功能性的权利要求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因而也是不允许的。 

在判断权利要求是否得到说明书的支持时，应当考虑说明书的全部内容，而不是仅限于具体实施方式部分

的内容。如果说明书的其他部分也记载了有关具体实施方式或实施例的内容，从说明书的全部内容来看，能说

明权利要求的概括是适当的，则应当认为权利要求得到了说明书的支持。 

对于包括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或者不同类型权利要求的权利要求书，需要逐一判断各项权利要求

是否都得到了说明书的支持。独立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支持并不意味着从属权利要求也必然得到支持；方法权

利要求得到说明书支持也并不意味着产品权利要求必然得到支持。 

当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在原始申请的权利要求书中已经记载而在说明书中没有记载时，

允许申请人将其补入说明书。但是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在说明书中存在一致性的表述，并不意味着权利要求必

然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只有当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从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内容中得到或概括得出该项权

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时，记载该技术方案的权利要求才被认为得到了说明书的支持。 



139 

 

3.2.2 清 楚 

权利要求书是否清楚，对于确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范围是极为重要的。 

权利要求书应当清楚，一是指每一项权利要求应当清楚，二是指构成权利要求书的所有权利要求作为一个

整体也应当清楚。 

首先，每项权利要求的类型应当清楚。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应当能够清楚地表明该权利要求的类型是产品

权利要求还是方法权利要求。不允许采用模糊不清的主题名称，例如， “一种……技术”，或者在一项权利要

求的主题名称中既包含有产品又包含有方法，例如，“一种……产品及其制造方法”。 

另一方面，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还应当与权利要求的技术内容相适应。 

产品权利要求适用于产品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通常应当用产品的结构特征来描述。特殊情况下，当产品权

利要求中的一个或多个技术特征无法用结构特征予以清楚地表征时，允许借助物理或化学参数表征；当无法用

结构特征并且也不能用参数特征予以清楚地表征时，允许借助于方法特征表征。使用参数表征时，所使用的参

数必须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说明书的教导或通过所属技术领域的惯用手段可以清楚而可靠地加以确

定的。 

方法权利要求适用于方法发明，通常应当用工艺过程、操作条件、步骤或者流程等技术特征来描述。 

用途权利要求属于方法权利要求。但应当注意从权利要求的撰写措词上区分用途权利要求和产品权利要

求。例如，“用化合物Ｘ作为杀虫剂” 或者“化合物Ｘ作为杀虫剂的应用”是用途权利要求，属于方法权利要

求，而“用化合物Ｘ制成的杀虫剂” 或者“含化合物Ｘ的杀虫剂”，则不是用途权利要求，而是产品权利要

求。 

其次，每项权利要求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应当清楚。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根据其所用词语的含义来理

解。一般情况下，权利要求中的用词应当理解为相关技术领域通常具有的含义。在特定情况下，如果说明书中

指明了某词具有特定的含义，并且使用了该词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由于说明书中对该词的说明而被限定得足

够清楚，这种情况也是允许的。但此时也应要求申请人尽可能修改权利要求，使得根据权利要求的表述即可明

确其含义。 

权利要求中不得使用含义不确定的用语，如“厚”、“薄”、“强”、“弱”、“高温”、“高压”、

“很宽范围” 等，除非这种用语在特定技术领域中具有公认的确切含义，如放大器中的“高频”。对没有公认

含义的用语，如果可能，应选择说明书中记载的更为精确的措词替换上述不确定的用语。 

权利要求中不得出现“例如”、“最好是”、“尤其是”、“必要时” 等类似用语。因为这类用语会在

一项权利要求中限定出不同的保护范围，导致保护范围不清楚。当权利要求中出现某一上位概念后面跟一个由

上述用语引出的下位概念时，应当要求申请人修改权利要求，允许其在该权利要求中保留其中之一，或将两者

分别在两项权利要求中予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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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况下，权利要求中不得使用“约”、“接近”、“等”、“或类似物” 等类似的用语，因为这

类用语通常会使权利要求的范围不清楚。当权利要求中出现了这类用语时，审查员应当针对具体情况判断使用

该用语是否会导致权利要求不清楚，如果不会，则允许。 

除附图标记或者化学式及数学式中使用的括号之外，权利要求中应尽量避免使用括号，以免造成权利要求

不清楚，例如“ (混凝土) 模制砖”。然而，具有通常可接受含义的括号是允许的，例如“ (甲基) 丙烯酸

酯”，“含有 10％ ～60％ (重量)的Ａ”。  

最后，构成权利要求书的所有权利要求作为一个整体也应当清楚，这是指权利要求之间的引用关系应当清

楚(参见本章第 3.1.2 和 3.3.2 节)。 

3.2.3 简 要 

权利要求书应当简要，一是指每一项权利要求应当简要，二是指构成权利要求书的所有权利要求作为一个

整体也应当简要。例如，一件专利申请中不得出现两项或两项以上保护范围实质上相同的同类权利要求。 

权利要求的数目应当合理。在权利要求书中，允许有合理数量的限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优选技术方案的从

属权利要求。 

权利要求的表述应当简要，除记载技术特征外，不得对原因或者理由作不必要的描述，也不得使用商业性

宣传用语。 

为避免权利要求之间相同内容的不必要重复，在可能的情况下，权利要求应尽量采取引用在前权利要求的

方式撰写。 

3.3 权利要求的撰写规定 

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是由权利要求中记载的全部内容作为一个整体限定的，因此每一项权利要求只允许在

其结尾处使用句号。 

权利要求书有几项权利要求的，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 

权利要求中使用的科技术语应当与说明书中使用的科技术语一致。权利要求中可以有化学式或者数学式，

但是不得有插图。除绝对必要外，权利要求中不得使用“如说明书……部分所述” 或者“如图……所示” 等

类似用语。绝对必要的情况是指当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涉及的某特定形状仅能用图形限定而无法用语言表达时，

权利要求可以使用“如图……所示” 等类似用语。 

权利要求中通常不允许使用表格，除非使用表格能够更清楚地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主题。 

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可以引用说明书附图中相应的标记，以帮助理解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但

是，这些标记应当用括号括起来，放在相应的技术特征后面。附图标记不得解释为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限

制。 

通常，一项权利要求用一个自然段表述。但是当技术特征较多，内容和相互关系较复杂，借助于标点符号

难以将其关系表达清楚时，一项权利要求也可以用分行或者分小段的方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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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开放式的权利要求宜采用“包含”、“包括”、“主要由……组成” 的表达方式，其解释为还可

以含有该权利要求中没有述及的结构组成部分或方法步骤。封闭式的权利要求宜采用“由……组成” 的表达方

式，其一般解释为不含有该权利要求所述以外的结构组成部分或方法步骤。 

一般情况下，权利要求中包含有数值范围的，其数值范围尽量以数学方式表达，例如， “≥30℃”、

“＞5” 等。通常，“大于”、“小于”、“超过” 等理解为不包括本数； “以上”、“以下”、“以内” 

等理解为包括本数。 

在得到说明书支持的情况下，允许权利要求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概括性的限定。通常，概括的方式有以

下两种： 

(1)用上位概念概括。例如，用“气体激光器” 概括氦氖激光器、氩离子激光器、一氧化碳激光器、二氧

化碳激光器等。又如用“Ｃ1—Ｃ4 烷基” 概括甲基、乙基、丙基和丁基。再如，用“皮带传动” 概括平皮

带、三角皮带和齿形皮带传动等。 

(2)用并列选择法概括，即用“或者” 或者“和” 并列几个必择其一的具体特征。例如， “特征Ａ、

Ｂ、Ｃ或者Ｄ”。又如，“由Ａ、Ｂ、Ｃ和Ｄ组成的物质组中选择的一种物质” 等。 

采用并列选择法概括时，被并列选择概括的具体内容应当是等效的，不得将上位概念概括的内容，用“或

者”与其下位概念并列。另外，被并列选择概括的概念，应含义清楚。例如在“Ａ、Ｂ、Ｃ、Ｄ或者类似物(设

备、方法、物质)” 这一描述中， “类似物” 这一概念含义是不清楚的，因而不能与具体的物或者方法(Ａ、

Ｂ、Ｃ、Ｄ) 并列。 

3.3.1 独立权利要求的撰写规定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独立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前序部分和特

征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撰写： 

(1)前序部分：写明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主题名称和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主题与最接近

的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 

(2)特征部分：使用“其特征是……” 或者类似的用语，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区别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的技术特征，这些特征和前序部分写明的特征合在一起，限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范围。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应当只有一项独立权利要求，并且写在同一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从属权利要求之前。这一规定的本意是为了使权利要求书从整体上更清楚、简要。 

独立权利要求的前序部分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主题与最 

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是指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与最接近的一份现有技

术文件中所共有的技术特征。在合适的情况下，选用一份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主题最接近的现有技

术文件进行“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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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权利要求的前序部分中，除写明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主题名称外，仅需写明那些

与发明或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密切相关的、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例如，一项涉及照相机的发明，该发明的实质

在于照相机布帘式快门的改进，其权利要求的前序部分只要写出“一种照相机，包括布帘式快门……” 就可以

了，不需要将其他共有特征，例如透镜和取景窗等照相机零部件都写在前序部分中。独立权利要求的特征部

分，应当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必要技术特征中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不同的区别技术特征，这些区别技术特

征与前序部分中的技术特征一起，构成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限定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

围。 

独立权利要求分两部分撰写的目的，在于使公众更清楚地看出独立权利要求的全部技术特征中哪些是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所共有的技术特征，哪些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区别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特

征。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性质不适于用上述方式撰写的，独立

权利要求也可以不分前序部分和特征部分。例如下列情况： 

(1)开拓性发明； 

(2)由几个状态等同的已知技术整体组合而成的发明，其发明实质在组合本身； 

(3)已知方法的改进发明，其改进之处在于省去某种物质或者材料，或者是用一种物质或材料代替另一种

物质或材料，或者是省去某个步骤； 

(4)已知发明的改进在于系统中部件的更换或者其相互关系上的变化。 

3.3.2 从属权利要求的撰写规定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从属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引用部分和限

定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撰写： 

(1)引用部分：写明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号及其主题名称； 

(2)限定部分：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附加的技术特征。 

从属权利要求只能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引用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只能以择一方式引用

在前的权利要求，并不得作为被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引用的基础，即在后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不得引用在

前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 

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应当写明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号，其后应当重述引用的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例

如，一项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应当写成：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金属纤维拉拔装置，……”。 

多项从属权利要求是指引用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从属权利要求，多项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方式，包括引用

在前的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以及引用在前的几项从属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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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从属权利要求是多项从属权利要求时，其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号应当用“或” 或者其他与“或” 同义

的择一引用方式表达。例如，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写成下列方式： “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所述的……”； 

“根据权利要求 2、4、6或 8所述的……”；或者“根据权利要求 4至 9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 

一项引用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不得作为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基础。例如，权

利要求 3为“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所述的摄像机调焦装置，……”，如果多项从属权利要求 4写成“根据权利

要求 1、2或 3 所述的摄像机调焦装置，……”，则是不允许的，因为被引用的权利要求 3是一项多项从属权利

要求。 

从属权利要求的限定部分可以对在前的权利要求(独立权 

利要求或者从属权利要求) 中的技术特征进行限定。在前的独立权利要求采用两部分撰写方式的，其后的

从属权利要求不仅可以进一步限定该独立权利要求特征部分中的特征，也可以进一步限定前序部分中的特征。 

直接或间接从属于某一项独立权利要求的所有从属权利要求都应当写在该独立权利要求之后， 另一项独

立权利要求之前。 

第三章 新颖性 

1.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因此，申请专利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具备新颖性是授予其专利权的必要条件之一。 

2.新颖性的概念 

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在申请日以前向专利局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含申请日) 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

中。 

2.1 现有技术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五款的规定，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现有技术包

括在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在国内外公开使用或者以其他方式为

公众所知的技术。 

现有技术应当是在申请日以前公众能够得知的技术内容。换句话说，现有技术应当在申请日以前处于能够

为公众获得的状态，并包含有能够使公众从中得知实质性技术知识的内容。应当注意，处于保密状态的技术内

容不属于现有技术。所谓保密状态，不仅包括受保密规定或协议约束的情形，还包括社会观念或者商业习惯上

被认为应当承担保密义务的情形，即默契保密的情形。 

然而，如果负有保密义务的人违反规定、协议或者默契泄露秘密，导致技术内容公开，使公众能够得知这

些技术，这些技术也就构成了现有技术的一部分。 

2.1.1 时间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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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技术的时间界限是申请日，享有优先权的，则指优先权日。广义上说，申请日以前公开的技术内容都

属于现有技术，但申请日当天公开的技术内容不包括在现有技术范围内。 

2.1.2 公开方式 

现有技术公开方式包括出版物公开、使用公开和以其他方式公开三种，均无地域限制。 

2.1.2.1 出版物公开 

专利法意义上的出版物是指记载有技术或设计内容的独立存在的传播载体，并且应当表明或者有其他证据

证明其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时间。 

符合上述含义的出版物可以是各种印刷的、打字的纸件，例如专利文献、科技杂志、科技书籍、学术论

文、专业文献、教科书、技术手册、正式公布的会议记录或者技术报告、报纸、产品样本、产品目录、广告宣

传册等， 也可以是用电、光、磁、照相等方法制成的视听资料，例如缩微胶片、影片、照相底片、录像带、磁

带、唱片、光盘等，还可以是以其他形式存在的资料，例如存在于互联网或其他在线数据库中的资料等。 

出版物不受地理位置、语言或者获得方式的限制，也不受年代的限制。出版物的出版发行量多少、是否有

人阅读过、申请人是否知道是无关紧要的。 

印有“内部资料”、“内部发行” 等字样的出版物，确系在特定范围内发行并要求保密的，不属于公开

出版物。 

出版物的印刷日视为公开日，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公开日的除外。印刷日只写明年月或者年份的，以所写月

份的最后一日或者所写年份的 12 月 31 日为公开日。 

审查员认为出版物的公开日期存在疑义的，可以要求该出版物的提交人提出证明。 

2.1.2.2 使用公开 

由于使用而导致技术方案的公开，或者导致技术方案处于公众可以得知的状态，这种公开方式称为使用公

开。 

使用公开的方式包括能够使公众得知其技术内容的制造、使用、销售、进口、交换、馈赠、演示、展出等

方式。只要通过上述方式使有关技术内容处于公众想得知就能够得知的状态，就构成使用公开，而不取决于是

否有公众得知。但是，未给出任何有关技术内容的说明，以致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无法得知其结构和功能

或材料成分的产品展示，不属于使用公开。 

如果使用公开的是一种产品，即使所使用的产品或者装置需要经过破坏才能够得知其结构和功能，也仍然

属于使用公开。此外，使用公开还包括放置在展台上、橱窗内公众可以阅读的信息资料及直观资料，例如招贴

画、图纸、照片、样本、样品等。 

使用公开是以公众能够得知该产品或者方法之日为公开日。 

2.1.2.3 以其他方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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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众所知的其他方式，主要是指口头公开等。例如，口头交谈、报告、讨论会发言、广播、电视、电影

等能够使公众得知技术内容的方式。口头交谈、报告、讨论会发言以其发生之日为公开日。公众可接收的广

播、电视或电影的报道，以其播放日为公开日。 

2.2 抵触申请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新颖性的判断中，由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

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专利局提出并且在申请日以后(含申请日) 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

专利文件损害该申请日提出的专利申请的新颖性。为描述简便，在判断新颖性时，将这种损害新颖性的专利申

请，称为抵触申请。 

审查员在检索时应当注意，确定是否存在抵触申请，不仅要查阅在先专利或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而且

要查阅其说明书(包括附图)，应当以其全文内容为准。 

抵触申请还包括满足以下条件的进入了中国国家阶段的国际专利申请，即申请日以前由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提出、并在申请日之后(含申请日) 由专利局作出公布或公告的且为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国际专利申请。 

另外，抵触申请仅指在申请日以前提出的，不包含在申请日提出的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2.3 对比文件 

为判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否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等所引用的相关文件， 包括专利文件和非专利文件， 

统称为对比文件。 

由于在实质审查阶段审查员一般无法得知在国内外公开使用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的技术，因此，在

实质审查程序中所引用的对比文件主要是公开出版物。 

引用的对比文件可以是一份，也可以是数份；所引用的内容可以是每份对比文件的全部内容， 也可以是

其中的部分内容。 

对比文件是客观存在的技术资料。引用对比文件判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新颖性和创造性等时，应当以对

比文件公开的技术内容为准。该技术内容不仅包括明确记载在对比文件中的内容，而且包括对于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来说，隐含的且可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技术内容。但是，不得随意将对比文件的内容扩大或

缩小。另外，对比文件中包括附图的，也可以引用附图。但是，审查员在引用附图时必须注意，只有能够从附

图中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技术特征才属于公开的内容，由附图中推测的内容，或者无文字说明、仅仅是

从附图中测量得出的尺寸及其关系，不应当作为已公开的内容。 

3.新颖性的审查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否具备新颖性，只有在其具备实用性后才予以考虑。 

3.1 审查原则 

审查新颖性时，应当根据以下原则进行判断： 

(1)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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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审查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与现有技术或者申请日前由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专利局提出申请并在

申请日后(含申请日) 公布或公告的(以下简称申请在先公布或公告在后的)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相关内容相

比，如果其技术领域、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预期效果实质上相同，则认为两者为同样的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新颖性判断时，审查员首先应当判断被审查专利申请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的

技术方案是否实质上相同，如果专利申请与对比文件公开的内容相比，其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

件公开的技术方案实质上相同，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两者的技术方案可以确定两者能够适用于相同的

技术领域，解决相同的技术问题，并具有相同的预期效果，则认为两者为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2)单独对比 

判断新颖性时，应当将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各项权利要求分别与每一项现有技术或申请在先公布

或公告在后的发明或实用新型的相关技术内容单独地进行比较，不得将其与几项现有技术或者申请在先公布或

公告在后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内容的组合、或者与一份对比文件中的多项技术方案的组合进行对比。即，判断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新颖性适用单独对比的原则。这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创造性的判断方法

有所不同(参见本部分第四章第 3.1 节)。 

3.2 审查基准 

判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有无新颖性，应当以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为基准。 

为有助于掌握该基准，以下给出新颖性判断中几种常见的情形。 

3.2.1 相同内容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如果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对比文件所公开的技术内容完全相同，或者仅仅是简单的文字变换，

则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具备新颖性。另外，上述相同的内容应该理解为包括可以从对比文件中直接地、毫无

疑义地确定的技术内容。例如一件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是“一种电机转子铁心，所述铁心由钕铁硼永磁合

金制成，所述钕铁硼永磁合金具有四方晶体结构并且主相是 Nd2Fe14B 金属间化合物”，如果对比文件公开了

“采用钕铁硼磁体制成的电机转子铁心”，就能够使上述权利要求丧失新颖性，因为该领域的技术人员熟知所

谓的“钕铁硼磁体” 即指主相是 Nd2Fe14B 金属间化合物的钕铁硼永磁合金，并且具有四方晶体结构。 

3.2.2 具体(下位) 概念与一般(上位) 概念 

如果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对比文件相比，其区别仅在于前者采用一般(上位) 概念，而后者采

用具体(下位) 概念限定同类性质的技术特征，则具体(下位) 概念的公开使采用一般(上位) 概念限定的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丧失新颖性。例如，对比文件公开某产品是“用铜制成的”，就使“用金属制成的” 同一产品的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丧失新颖性。但是，该铜制品的公开并不使铜之外的其他具体金属制成的同一产品的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丧失新颖性。 

反之，一般(上位) 概念的公开并不影响采用具体(下位) 概念限定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新颖性。例如，

对比文件公开的某产品是“用金属制成的”，并不能使“用铜制成的”同一产品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丧失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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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又如，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对比文件的区别仅在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中选用了“氯” 来代替对

比文件中的“卤素” 或者另一种具体的卤素“氟”，则对比文件中“卤素” 的公开或者“氟” 的公开并不导

致用氯对其作限定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丧失新颖性。 

3.2.3 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 

如果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对比文件的区别仅仅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则该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具备新颖性。例如，对比文件公开了采用螺钉固定的装置，而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仅将该装置的螺钉固定方式改换为螺栓固定方式， 则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具备新颖性。 

3.2.4 数值和数值范围 

如果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中存在以数值或者连续变化的数值范围限定的技术特征，例如部件的尺

寸、温度、压力以及组合物的组分含量，而其余技术特征与对比文件相同，则其新颖性的判断应当依照以下各

项规定。 

(1) 对比文件公开的数值或者数值范围落在上述限定的技术特征的数值范围内，将破坏要求保护的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的新颖性。 

【例 1】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一种铜基形状记忆合金，包含 10％ ～35％ (重量) 的锌和 2％ ～8％ (重量) 的

铝，余量为铜。如果对比文件公开了包含 20％ (重量) 锌和 5％ (重量) 铝的铜基形状记忆合金，则上述对比

文件破坏该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例 2】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一种热处理台车窑炉，其拱衬厚度为 100～400 毫米。如果对比文件公开了拱衬厚

度为 180～250 毫米的热处理台车窑炉，则该对比文件破坏该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2) 对比文件公开的数值范围与上述限定的技术特征的数值范围部分重叠或者有一个共同的端点，将破坏

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新颖性。 

【例 1】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一种氮化硅陶瓷的生产方法，其烧成时间为 1～10 小时。如果对比文件公开的氮化

硅陶瓷的生产方法中的烧成时间为 4～12 小时，由于烧成时间在 4～10 小时的范围内重叠，则该对比文件破坏

该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例 2】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一种等离子喷涂方法，喷涂时的喷枪功率为 20～50ｋＷ。如果对比文件公开了喷

枪功率为 50～80ｋＷ 的等离子喷涂方法，因为具有共同的端点 50ｋＷ，则该对比文件破坏该权利要求的新颖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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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比文件公开的数值范围的两个端点将破坏上述限定的技术特征为离散数值并且具有该两端点中任一

个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新颖性，但不破坏上述限定的技术特征为该两端点之间任一数值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的新颖性。 

【例如】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一种二氧化钛光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干燥温度为 40℃、58℃、75℃或者 100℃。

如果对比文件公开了干燥温度为 40℃ ～100℃的二氧化钛光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则该对比文件破坏干燥温度分

别为 40℃和 100℃时权利要求的新颖性，但不破坏干燥温度分别为 58℃和 75℃时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4) 上述限定的技术特征的数值或者数值范围落在对比文件公开的数值范围内，并且与对比文件公开的数

值范围没有共同的端点，则对比文件不破坏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新颖性。 

【例 1】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一种内燃机用活塞环，其活塞环的圆环直径为 95 毫米，如果对比文件公开了圆环

直径为 70～105 毫米的内燃机用活塞环，则该对比文件不破坏该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例 2】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一种乙烯－丙烯共聚物，其聚合度为 100～200，如果对比文件公开了聚合度为

50～400 的乙烯－丙烯共聚物，则该对比文件不破坏该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有关数值范围的修改适用本部分第八章第 5.2 节的规定。有关通式表示的化合物的新颖性判断适用本部分

第十章第 5.1 节的规定。 

3.2.5 包含性能、参数、用途或制备方法等特征的产品权利要求 

对于包含性能、参数、用途、制备方法等特征的产品权利要求新颖性的审查，应当按照以下原则进行。 

(1) 包含性能、参数特征的产品权利要求 

对于这类权利要求，应当考虑权利要求中的性能、参数特征是否隐含了要求保护的产品具有某种特定结构

和／或组成。如果该性能、参数隐含了要求保护的产品具有区别于对比文件产品的结构和／或组成，则该权利

要求具备新颖性；相反，如果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该性能、参数无法将要求保护的产品与对比文件产

品区分开，则可推定要求保护的产品与对比文件产品相同，因此申请的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除非申请人能

够根据申请文件或现有技术证明权利要求中包含性能、参数特征的产品与对比文件产品在结构和／或组成上不

同。例如，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用Ｘ衍射数据等多种参数表征的一种结晶形态的化合物 A，对比文件公开的

也是结晶形态的化合物 A，如果根据对比文件公开的内容，难以将两者的结晶形态区分开，则可推定要求保护

的产品与对比文件产品相同，该申请的权利要求相对于对比文件而言不具备新颖性，除非申请人能够根据申请

文件或现有技术证明，申请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产品与对比文件公开的产品在结晶形态上的确不同。 

(2)包含用途特征的产品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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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权利要求，应当考虑权利要求中的用途特征是否隐含了要求保护的产品具有某种特定结构和／或

组成。如果该用途由产品本身固有的特性决定，而且用途特征没有隐含产品在结构和／或组成上发生改变，则

该用途特征限定的产品权利要求相对于对比文件的产品不具有新颖性。例如，用于抗病毒的化合物Ｘ的发明与

用作催化剂的化合物Ｘ的对比文件相比，虽然化合物Ｘ用途改变，但决定其本质特性的化学结构式并没有任何

变化，因此用于抗病毒的化合物Ｘ的发明不具备新颖性。但是，如果该用途隐含了产品具有特定的结构和／或

组成，即该用途表明产品结构和／或组成发生改变，则该用途作为产品的结构和／或组成的限定特征必须予以

考虑。例如“起重机用吊钩” 是指仅适用于起重机的尺寸和强度等结构的吊钩，其与具有同样形状的一般钓鱼

者用的“钓鱼用吊钩” 相比，结构上不同，两者是不同的产品。 

(3)包含制备方法特征的产品权利要求 

对于这类权利要求，应当考虑该制备方法是否导致产品具有某种特定的结构和／或组成。如果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断定该方法必然使产品具有不同于对比文件产品的特定结构和／或组成，则该权利要求具备

新颖性；相反，如果申请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产品与对比文件产品相比，尽管所述方法不同，但产品的结构和

组成相同，则该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除非申请人能够根据申请文件或现有技术证明该方法导致产品在结构

和／或组成上与对比文件产品不同，或者该方法给产品带来了不同于对比文件产品的性能从而表明其结构和／

或组成已发生改变。例如，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用Ｘ方法制得的玻璃杯，对比文件公开的是用Ｙ方法制得的

玻璃杯，如果两个方法制得的玻璃杯的结构、形状和构成材料相同，则申请的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相反，

如果上述Ｘ方法包含了对比文件中没有记载的在特定温度下退火的步骤，使得用该方法制得的玻璃杯在耐碎性

上比对比文件的玻璃杯有明显的提高，则表明要求保护的玻璃杯因制备方法的不同而导致了微观结构的变化，

具有了不同于对比文件产品的内部结构，该权利要求具备新颖性。 

上述第 3.2.1 至 3.2.5 节中的基准同样适用于创造性判断中对该类技术特征是否相同的对比判断。 

4.优先权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申请人就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又在中国提出申请的，依照该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相互承认

优先权的原则，可以享有优先权。这种优先权，称为外国优先权。 

申请人就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又以该发明专利申

请为基础向专利局提出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或者又以该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为基础向专利局

提出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或者发明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这种优先权称为本国优先权。 

4.1 外国优先权 

4.1.1 享有外国优先权的条件 

享有外国优先权的专利申请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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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人就相同主题的发明创造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以下简称外国首次申请) 后又在中国提出专

利申请(以下简称中国在后申请)。 

(2)就发明和实用新型而言，中国在后申请之日不得迟于外国首次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 

(3)申请人提出首次申请的国家或政府间组织应当是同中国签有协议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或者相互承

认优先权原则的国家或政府间组织。 

享有外国优先权的发明创造与外国首次申请审批的最终结果无关，只要该首次申请在有关国家或政府间组

织中获得了确定的申请日，就可作为要求外国优先权的基础。 

4.1.2 相同主题的发明创造的定义 

专利法第二十九条所述的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指技术领域、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

预期的效果相同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但应注意这里所谓的相同，并不意味在文字记载或者叙述方式上完全一

致。 

审查员应该注意，对于中国在后申请权利要求中限定的技术方案，只要已记载在外国首次申请中就可享有

该首次申请的优先权，而不必要求其包含在该首次申请的权利要求书中(有关优先权的核实适用本部分第八章第

4.6 节的规定)。 

4.1.3 外国优先权的效力 

申请人在外国首次申请后，就相同主题的发明创造在优先权期限内向中国提出的专利申请，都看作是在该

外国首次申请的申请日提出的，不会因为在优先权期间内，即首次申请的申请日与在后申请的申请日之间任何

单位和个人提出了相同主题的申请或者公布、利用这种发明创造而失去效力。 

此外，在优先权期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可能会就相同主题的发明创造提出专利申请。由于优先权的效

力，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的相同主题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不能被授予专利权。就是说，由于有作为优先权基础

的外国首次申请的存在，使得从外国首次申请的申请日起至中国在后申请的申请日中间由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

的相同主题的发明创造专利申请因失去新颖性而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4.1.4 外国多项优先权和外国部分优先权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在一件专利申请中，可以要求一项或者多项优先

权；要求多项优先权的，该申请的优先权期限从最早的优先权日起计算。 

关于外国多项优先权和外国部分优先权的规定如下。 

(1)要求多项优先权的专利申请，应当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一条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关于单一性的

规定。 

(2)作为多项优先权基础的外国首次申请可以是在不同的国家或政府间组织提出的。例如，中国在后申请

中，记载了两个技术方案 A 和 B，其中，A 是在法国首次申请中记载的，B是在德国首次申请中记载的，两者都

是在中国在后申请之日以前十二个月内分别在法国和德国提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后申请就可以享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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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优先权，即 A享有法国的优先权日，B享有德国的优先权日。如果上述的 A和 B是两个可供选择的技术方

案，申请人用“或” 结构将 A和 B记载在中国在后申请的一项权利要求中，则中国在后申请同样可以享有多项

优先权，即有不同的优先权日。但是，如果中国在后申请记载的一项技术方案是由两件或者两件以上外国首次

申请中分别记载的不同技术特征组合成的，则不能享有优先权。例如，中国在后申请中记载的一项技术方案是

由一件外国首次申请中记载的特征 C和另一件外国首次申请中记载的特征Ｄ组合而成的，而包含特征 C和Ｄ的

技术方案未在上述两件外国首次申请中记载，则中国在后申请就不能享有以此两件外国首次申请为基础的外国

优先权。 

(3)要求外国优先权的申请中，除包括作为外国优先权基础的申请中记载的技术方案外，还可以包括一个

或多个新的技术方案。例如中国在后申请中除记载了外国首次申请的技术方案外，还记载了对该技术方案进一

步改进或者完善的新技术方案，如增加了反映说明书中新增实施方式或实施例的从属权利要求，或者增加了符

合单一性的独立权利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审查员不得以中国在后申请的权利要求书中增加的技术方案未在外

国首次申请中记载为理由，拒绝给予优先权，或者将其驳回，而应当对于该中国在后申请中所要求的与外国首

次申请中相同主题的发明创造给予优先权，有效日期为外国首次申请的申请日，即优先权日，其余的则以中国

在后申请之日为申请日。该中国在后申请中有部分技术方案享有外国优先权，故称为外国部分优先权。 

4.2 本国优先权 

4.2.1 享有本国优先权的条件 

享有本国优先权的专利申请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1)只适用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2)申请人就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以下简称中国首次申请) 后又向专

利局提出专利申请(以下简称中国在后申请)； 

(3)中国在后申请之日不得迟于中国首次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 

被要求优先权的中国在先申请的主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要求本国优先权的基础： 

(1)已经要求外国优先权或者本国优先权的，但要求过外国优先权或者本国优先权而未享有优先权的除

外； 

(2)已经被授予专利权的； 

(3)属于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出的分案申请。 

应当注意，当申请人要求本国优先权时，作为本国优先权基础的中国首次申请，自中国在后申请提出之日

起即被视为撤回。 

4.2.2 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定义 

适用本章第 4.1.2 节的规定。 

4.2.3 本国优先权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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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本章第 4.1.3 节的相应规定。 

4.2.4 本国多项优先权和本国部分优先权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外国多项优先权，也适用于本国多项优先权。关于本

国多项优先权和本国部分优先权的规定如下： 

(1)要求多项优先权的专利申请，应当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一条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关于单一性的

规定。 

(2)一件中国在后申请中记载了多个技术方案。例如，记载了 A、B和 C 三个方案，它们分别在三件中国首

次申请中记载过，则该中国在后申请可以要求多项优先权，即 A、B、C分别以其中国首次申请的申请日为优先

权日。 

(3)一件中国在后申请中记载了技术方案 A 和实施例 A1、A2、A3，其中只有 A1 在中国首次申请中记载

过，则该中国在后申请中 A1 可以享有本国优先权，其余则不能享有本国优先权。 

(4)一件中国在后申请中记载了技术方案 A 和实施例 A1、A2。技术方案 A 和实施例 A1 已经记载在中国首

次申请中，则在后申请中技术方案 A和实施例 A1 可以享有本国优先权，实施例 A2 则不能享有本国优先权。 

应当指出，本款情形在技术方案 A要求保护的范围仅靠实施例 A1 支持是不够的时候，申请人为了使方案

A得到支持，可以补充实施例 A2。但是，如果 A2 在中国在后申请提出时已经是现有技术，则应当删除 A2，并

将 A限制在由 A1 支持的范围内。 

(5)继中国首次申请和在后申请之后，申请人又提出第二件在后申请。中国首次申请中仅记载了技术方案

A1；第一件在后申请中记载了技术方案 A1 和 A2，其中 A1 已享有中国首次申请的优先权；第二件在后申请记

载了技术方案 A1、A2 和 A3。对第二件在后申请来说，其中方案 A2 可以要求第一件在后申请的优先权；对于方

案 A1，由于该第一件在后申请中方案 A1 已享有优先权，因而不能再要求第一件在后申请的优先权，但还可要

求中国首次申请的优先权。 

5.不丧失新颖性的宽限期 

专利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丧失新颖

性： 

(一)在中国政府主办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出的； 

(二)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的； 

(三)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的。 

关于上述三种情况的审查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6.3 节的规定。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发生专利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的，该申请不丧

失新颖性。即这三种情况不构成影响该申请的现有技术。所说的六个月期限，称为宽限期，或者称为优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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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限期和优先权的效力是不同的。它仅仅是把申请人(包括发明人) 的某些公开，或者第三人从申请人或

发明人那里以合法手段或者不合法手段得来的发明创造的某些公开，认为是不损害该专利申请新颖性和创造性

的公开。实际上，发明创造公开以后已经成为现有技术，只是这种公开在一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来说

不视为影响其新颖性和创造性的现有技术，并不是把发明创造的公开日看作是专利申请的申请日。所以，从公

开之日至提出申请的期间，如果第三人独立地作出了同样的发明创造，而且在申请人提出专利申请以前提出了

专利申请，那么根据先申请原则， 申请人就不能取得专利权。当然，由于申请人(包括发明人) 的公开，使该

发明创造成为现有技术，故第三人的申请没有新颖性，也不能取得专利权。 

发生专利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人提出申请之前，发明创造再次被公开

的，只要该公开不属于上述三种情况，则该申请将由于此在后公开而丧失新颖性。再次公开属于上述三种情况

的，该申请不会因此而丧失新颖性，但是，宽限期自发明创造的第一次公开之日起计算。 

专利申请有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三) 项所说情形的，专利局在必要时可以要求申请人提出证明文件，证

实其发生所说情形的日期及实质内容。 

申请人未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提出声明和提交证明文件的(参见本指南第一部分第

一章第 6.3 节)，或者未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四款的规定在指定期限内提交证明文件的，其申请不能

享受专利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新颖性宽限期。 

对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的适用发生争议时，主张该规定效力的一方有责任举证或者作出使人信服的说明。 

6.对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处理 

专利法第九条规定，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

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上述条款规定了不能重复授予专利权的原则。禁止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授予多项专利权，是为了防止权利之

间存在冲突。 

对于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法第九条或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中所述的“同样的发明创造” 是指两

件或两件以上申请(或专利) 中存在的保护范围相同的权利要求。 

在先申请构成抵触申请或已公开构成现有技术的，应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三款，而不是根据专利

法第九条对在后专利申请(或专利) 进行审查。 

6.1 判断原则 

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

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授权，在判断是否为同样的发明创造时，应当将两件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或专利的权利要求书的内容进行比较，而不是将权利要求书与专利申请或专利文件的全部

内容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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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时，如果一件专利申请或专利的一项权利要求与另一件专利申请或专利的某一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相

同，应当认为它们是同样的发明创造。 

两件专利申请或专利说明书的内容相同，但其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不同的，应当认为所要求保护的发明创造

不同。例如，同一申请人提交的两件专利申请的说明书都记载了一种产品以及制造该产品的方法，其中一件专

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要求保护的是该产品，另一件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要求保护的是制造该产品的方法，应

当认为要求保护的是不同的发明创造。应当注意的是，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仅部分重叠的，不属于同样的发明创

造。例如，权利要求中存在以连续的数值范围限定的技术特征的，其连续的数值范围与另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或专利权利要求中的数值范围不完全相同的，不属于同样的发明创造。 

6.2 处理方式 

6.2.1 对两件专利申请的处理 

6.2.1.1 申请人相同 

在审查过程中，对于同一申请人同日(指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就同样的发明创造提出两件专

利申请，并且这两件申请符合授予专利权的其他条件的，应当就这两件申请分别通知申请人进行选择或者修

改。申请人期满不答复的，相应的申请被视为撤回。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仍不符合专利法第九条

第一款规定的，两件申请均予以驳回。 

6.2.1.2 申请人不同 

在审查过程中，对于不同的申请人同日(指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就同样的发明创造分别提出

专利申请，并且这两件申请符合授予专利权的其他条件的，应当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

定，通知申请人自行协商确定申请人。申请人期满不答复的， 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协商不成，或者经申请人

陈述意见或进行修改后仍不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两件申请均予以驳回。 

6.2.2 对一件专利申请和一项专利权的处理 

在对一件专利申请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对于同一申请人同日(指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就同样

的发明创造提出的另一件专利申请已经被授予专利权，并且尚未授权的专利申请符合授予专利权的其他条件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进行修改。申请人期满不答复的，其申请被视为撤回。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

仍不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驳回其专利申请。 

但是，对于同一申请人同日(仅指申请日) 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又申请发明专利的，在先获

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尚未终止，并且申请人在申请时分别做出说明的，除通过修改发明专利申请外，还可以通

过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避免重复授权。因此，在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如果该发明专利申请

符合授予专利权的其他条件，应当通知申请人进行选择或者修改，申请人选择放弃已经授予的实用新型专利权

的，应当在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附交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书面声明。此时，对那件符合授权条件、尚未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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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发明专利申请，应当发出授权通知书，并将放弃上述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书面声明转至有关审查部门，由专

利局予以登记和公告，公告上注明上述实用新型专利权自公告授予发明专利权之日起终止。 

第四章 创造性 

1.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因此，申请专利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具备创造性是授予其专利权的必要条件之一。本章仅对发明的创造性审查作

了规定。 

2.发明创造性的概念 

发明的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2.1 现有技术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所述的现有技术，是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五款和本部分第三章第 2.1 节所定义

的现有技术。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所述的，在申请日以前由任何单位或个人向专利局提出过申请并且记载在申请

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的内容，不属于现有技术，因此，在评价发明创造性时不予

考虑。 

2.2 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是指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非显而易见的。

如果发明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仅仅通过合乎逻辑的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试验可以

得到的，则该发明是显而易见的，也就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2.3 显著的进步 

发明有显著的进步，是指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能够产生有益的技术效果。例如，发明克服了现有技术中存

在的缺点和不足，或者为解决某一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不同构思的技术方案，或者代表某种新的技术发展趋

势。 

2.4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发明是否具备创造性，应当基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知识和能力进行评价。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也可称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是指一种假设的“人”，假定他知晓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

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段的能

力，但他不具有创造能力。如果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能够促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其他技术领域寻找技术手

段，他也应具有从该其他技术领域中获知该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之前的相关现有技术、普通技术知识和常规实验

手段的能力。 

设定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统一审查标准，尽量避免审查员主观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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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明创造性的审查 

一件发明专利申请是否具备创造性，只有在该发明具备新颖性的条件下才予以考虑。 

3.1 审查原则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审查发明是否具备创造性，应当审查发明是否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

点，同时还应当审查发明是否具有显著的进步。 

在评价发明是否具备创造性时，审查员不仅要考虑发明的技术方案本身，而且还要考虑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和所产生的技术效果，将发明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与新颖性“单独对比” 的审查原则(参见本部分第三章第 3.1 节) 不同，审查创造性时，将一份或者多份

现有技术中的不同的技术内容组合在一起对要求保护的发明进行评价。 

如果一项独立权利要求具备创造性，则不再审查该独立权利要求的从属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3.2 审查基准 

评价发明有无创造性，应当以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为基准。为有助于正确掌握该基准，下面分别给出

突出的实质性特点的一般性判断方法和显著的进步的判断标准。 

3.2.1 突出的实质性特点的判断 

判断发明是否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就是要判断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要求保护的发明相对于现有

技术是否显而易见。 

如果要求保护的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显而易见的，则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反之，如果对比的结果

表明要求保护的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非显而易见的，则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3.2.1.1 判断方法 

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否显而易见，通常可按照以下三个步骤进行。 

(1)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是指现有技术中与要求保护的发明最密切相关的一个技术方案，它是判断发明是否具

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的基础。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例如可以是，与要求保护的发明技术领域相同，所要解决的

技术问题、技术效果或者用途最接近和／或公开了发明的技术特征最多的现有技术，或者虽然与要求保护的发

明技术领域不同，但能够实现发明的功能，并且公开发明的技术特征最多的现有技术。 

应当注意的是，在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时，应首先考虑技术领域相同或相近的现有技术。 

(2)确定发明的区别特征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在审查中应当客观分析并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为此，首先应当分析要求保护的发明与最接近的

现有技术相比有哪些区别特征，然后根据该区别特征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从这

个意义上说，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指为获得更好的技术效果而需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进行改进的技术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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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过程中，由于审查员所认定的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可能不同于申请人在说明书中所描述的现有技术，因

此，基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重新确定的该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可能不同于说明书中所描述的技术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根据审查员所认定的最接近的现有技术重新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可能要依据每项发明的具体情况而定。作为一个原则，发明的任何技术效果都可以作

为重新确定技术问题的基础，只要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从该申请说明书中所记载的内容能够得知该技术效果即

可。 

(3)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 

在该步骤中，要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出发，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判断过程中，要确定的是现有技术整体上是否存在某种技术启示，即现有技术中是

否给出将上述区别特征应用到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以解决其存在的技术问题(即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的启

示，这种启示会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面对所述技术问题时，有动机改进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并获得要求保护

的发明。如果现有技术存在这种技术启示，则发明是显而易见的，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下述情况，通常认为现有技术中存在上述技术启示： 

(i)所述区别特征为公知常识，例如，本领域中解决该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的惯用手段，或教科书或者工

具书等中披露的解决该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 

【例如】 

要求保护的发明是一种用铝制造的建筑构件，其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减轻建筑构件的重量。一份对比文件

公开了相同的建筑构件，同时说明建筑构件是轻质材料，但未提及使用铝材。而在建筑标准中，已明确指出铝

作为一种轻质材料，可作为建筑构件。该要求保护的发明明显应用了铝材轻质的公知性质。因此可认为现有技

术中存在上述技术启示。 

(ii)所述区别特征为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关的技术手段，例如，同一份对比文件其他部分披露的技术手

段，该技术手段在该其他部分所起的作用与该区别特征在要求保护的发明中为解决该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所起

的作用相同。 

【例如】 

要求保护的发明是一种氦气检漏装置，其包括：检测真空箱是否有整体泄漏的整体泄漏检测装置；对泄漏

氦气进行回收的回收装置；和用于检测具体漏点的氦质谱检漏仪，所述氦质谱检漏仪包括有一个真空吸枪。 

对比文件 1的某一部分公开了一种全自动氦气检漏系统，该系统包括：检测真空箱是否有整体泄漏的整体

泄漏检测装置和对泄漏的氦气进行回收的回收装置。该对比文件 1的另一部分公开了一种具有真空吸枪的氦气

漏点检测装置，其中指明该漏点检测装置可以是检测具体漏点的氦质谱检漏仪，此处记载的氦质谱检漏仪与要

求保护的发明中的氦质谱检漏仪的作用相同。根据对比文件 1中另一部分的教导，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容易地

将对比文件 1 中的两种技术方案结合成发明的技术方案。因此可认为现有技术中存在上述技术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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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所述区别特征为另一份对比文件中披露的相关技术手段，该技术手段在该对比文件中所起的作用与

该区别特征在要求保护的发明中为解决该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所起的作用相同。 

【例如】 

要求保护的发明是设置有排水凹槽的石墨盘式制动器，所述凹槽用以排除为清洗制动器表面而使用的水。

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清除制动器表面上因摩擦产生的妨碍制动的石墨屑。对比文件 1记载了一种石墨

盘式制动器。对比文件 2公开了在金属盘式制动器上设有用于冲洗其表面上附着的灰尘而使用的排水凹槽。 

要求保护的发明与对比文件 1的区别在于发明在石墨盘式制动器表面上设置了凹槽，而该区别特征已被对

比文件 2所披露。由于对比文件 1所述的石墨盘式制动器会因为摩擦而在制动器表面产生磨屑，从而妨碍制

动。对比文件 2所述的金属盘式制动器会因表面上附着灰尘而妨碍制动，为了解决妨碍制动的技术问题，前者

必须清除磨屑，后者必须清除灰尘，这是性质相同的技术问题。为了解决石墨盘式制动器的制动问题，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按照对比文件 2 的启示，容易想到用水冲洗，从而在石墨盘式制动器上设置凹槽，把冲洗磨屑的水

从凹槽中排出。由于对比文件 2中凹槽的作用与发明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中凹槽的作用相同，因此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有动机将对比文件 1 和对比文件 2 相结合，从而得到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因此可认为现有技术中存在

上述技术启示。 

3.2.1.2 判断示例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涉及一种改进的内燃机排气阀，该排气阀包括一个由耐热镍基合金Ａ制成的主体，还

包括一个阀头部分，其特征在于所述阀头部分涂敷了由镍基合金Ｂ制成的覆层，发明所要解决的是阀头部分耐

腐蚀、耐高温的技术问题。 

对比文件 1公开了一种内燃机排气阀，所述的排气阀包括主体和阀头部分，主体由耐热镍基合金Ａ制成，

而阀头部分的覆层使用的是与主体所用合金不同的另一种合金，对比文件 1进一步指出，为了适应高温和腐蚀

性环境，所述的覆层可以选用具有耐高温和耐腐蚀特性的合金。 

对比文件 2公开的是有关镍基合金材料的技术内容。其中指出，镍基合金Ｂ对极其恶劣的腐蚀性环境和高

温影响具有优异的耐受性，这种镍基合金Ｂ可用于发动机的排气阀。 

在两份对比文件中，由于对比文件 1与专利申请的技术领域相同，所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同，且公开专利申

请的技术特征最多，因此可以认为对比文件 1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将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与对比文件 1对比之后可知，发明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的区别在于发

明将阀头覆层的具体材料限定为镍基合金Ｂ，以便更好地适应高温和腐蚀性环境。由此可以得出发明实际解决

的技术问题是如何使发动机的排气阀更好地适应高温和腐蚀性的工作环境。 

根据对比文件 2，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清楚地知道镍基合金Ｂ适用于发动机的排气阀，并且可以起到提

高耐腐蚀性和耐高温的作用，这与该合金在本发明中所起的作用相同。由此，可以认为对比文件 2给出了可将

镍基合金Ｂ用作有耐腐蚀和耐高温要求的阀头覆层的技术启示，进而使得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有动机将对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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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和对比文件 1 结合起来构成该专利申请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故该专利申请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相对于现有

技术是显而易见的。 

3.2.2 显著的进步的判断 

在评价发明是否具有显著的进步时，主要应当考虑发明是否具有有益的技术效果。以下情况，通常应当认

为发明具有有益的技术效果，具有显著的进步： 

(1)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更好的技术效果，例如，质量改善、产量提高、节约能源、防治环境污染

等； 

(2)发明提供了一种技术构思不同的技术方案，其技术效果能够基本上达到现有技术的水平； 

(3)发明代表某种新技术发展趋势； 

(4)尽管发明在某些方面有负面效果，但在其他方面具有明显积极的技术效果。 

4.几种不同类型发明的创造性判断 

应当注意的是，本节中发明类型的划分主要是依据发明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区别特征的特点作出的，这

种划分仅是参考性的，审查员在审查申请案时，不要生搬硬套，而要根据每项发明的具体情况，客观地做出判

断。 

以下就几种不同类型发明的创造性判断举例说明。 

4.1 开拓性发明 

开拓性发明，是指一种全新的技术方案，在技术史上未曾有过先例， 它为人类科学技术在某个时期的发

展开创了新纪元。 

开拓性发明同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例如，中国的四大发

明———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和火药。此外，作为开拓性发明的例子还有：蒸汽机、白炽灯、收音

机、雷达、激光器、利用计算机实现汉字输入等。 

4.2 组合发明 

组合发明，是指将某些技术方案进行组合，构成一项新的技术方案，以解决现有技术客观存在的技术问

题。 

在进行组合发明创造性的判断时通常需要考虑：组合后的各技术特征在功能上是否彼此相互支持、组合的

难易程度、现有技术中是否存在组合的启示以及组合后的技术效果等。 

(1)显而易见的组合 

如果要求保护的发明仅仅是将某些已知产品或方法组合或连接在一起，各自以其常规的方式工作，而且总

的技术效果是各组合部分效果之总和，组合后的各技术特征之间在功能上无相互作用关系，仅仅是一种简单的

叠加，则这种组合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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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带有电子表的圆珠笔的发明，发明的内容是将已知的电子表安装在已知的圆珠笔的笔身上。将电子表

同圆珠笔组合后，两者仍各自以其常规的方式工作，在功能上没有相互作用关系，只是一种简单的叠加， 因而

这种组合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此外，如果组合仅仅是公知结构的变型，或者组合处于常规技术继续发展的范围之内，而没有取得预料不

到的技术效果，则这样的组合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2)非显而易见的组合 

如果组合的各技术特征在功能上彼此支持，并取得了新的技术效果；或者说组合后的技术效果比每个技术

特征效果的总和更优越，则这种组合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发明具备创造性。其中组合发明的

每个单独的技术特征本身是否完全或部分已知并不影响对该发明创造性的评价。 

【例如】 

一项“深冷处理及化学镀镍－磷－稀土工艺” 的发明，发明的内容是将公知的深冷处理和化学镀相互组

合。现有技术在深冷处理后需要对工件采用非常规温度回火处理，以消除应力，稳定组织和性能。本发明在深

冷处理后，对工件不作回火或时效处理，而是在 80℃ ±10℃的镀液中进行化学镀，这不但省去了所说的回火

或时效处理，还使该工件仍具有稳定的基体组织以及耐磨、耐蚀并与基体结合良好的镀层，这种组合发明的技

术效果，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预先是难以想到的，因而，该发明具备创造性。 

4.3 选择发明 

选择发明，是指从现有技术中公开的宽范围中，有目的地选出现有技术中未提到的窄范围或个体的发明。 

在进行选择发明创造性的判断时，选择所带来的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是考虑的主要因素。 

(1)如果发明仅是从一些已知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或者发明仅仅是从一些具有相同可能性的技术方案中

选出一种，而选出的方案未能取得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例如】 

现有技术中存在很多加热的方法，一项发明是在已知的采用加热的化学反应中选用一种公知的电加热法，

该选择发明没有取得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因而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2)如果发明是在可能的、有限的范围内选择具体的尺寸、温度范围或者其他参数，而这些选择可以由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通过常规手段得到并且没有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例如】 

一项已知反应方法的发明，其特征在于规定一种惰性气体的流速，而确定流速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通

过常规计算得到的，因而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3)如果发明是可以从现有技术中直接推导出来的选择，则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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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改进组合物Ｙ的热稳定性的发明，其特征在于确定了组合物Ｙ中某组分Ｘ的最低含量，实际上，该含

量可以从组分Ｘ的含量与组合物Ｙ的热稳定性关系曲线中推导出来，因而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4)如果选择使得发明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

创造性。 

【例如】 

在一份制备硫代氯甲酸的现有技术对比文件中，催化剂羧酸酰胺和／或尿素相对于原料硫醇，其用量比大

于 0、小于等于 100％ (mol)；在给出的例子中，催化剂用量比为 2％ (mol) ～13％ (mol)，并且指出催化剂

用量比从 2％ (mol) 起，产率开始提高；此外，一般专业人员为提高产率，也总是采用提高催化剂用量比的办

法。一项制备硫代氯甲酸方法的选择发明，采用了较小的催化剂用量比(0.02％ (mol) ～0.2％ (mol))，提高

产率 11.6％ ～35.7％，大大超出了预料的产率范围，并且还简化了对反应物的处理工艺。这说明，该发明选

择的技术方案，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因而该发明具备创造性。 

4.4 转用发明 

转用发明，是指将某一技术领域的现有技术转用到其他技术领域中的发明。 

在进行转用发明的创造性判断时通常需要考虑：转用的技术领域的远近、是否存在相应的技术启示、转用

的难易程度、是否需要克服技术上的困难、转用所带来的技术效果等。 

(1)如果转用是在类似的或者相近的技术领域之间进行的，并且未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这种转用

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例如】 

将用于柜子的支撑结构转用到桌子的支撑，这种转用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2)如果这种转用能够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或者克服了原技术领域中未曾遇到的困难，则这种转用

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 

【例如】 

一项潜艇副翼的发明，现有技术中潜艇在潜入水中时是靠自重和水对它产生的浮力相平衡停留在任意点

上，上升时靠操纵水平舱产生浮力，而飞机在航行中完全是靠主翼产生的浮力浮在空中，发明借鉴了飞机中的

技术手段，将飞机的主翼用于潜艇，使潜艇在起副翼作用的可动板作用下产生升浮力或沉降力，从而极大地改

善了潜艇的升降性能。由于将空中技术运用到水中需克服许多技术上的困难，且该发明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所

以该发明具备创造性。 

4.5 已知产品的新用途发明 

已知产品的新用途发明，是指将已知产品用于新的目的的发明。 

在进行已知产品新用途发明的创造性判断时通常需要考虑：新用途与现有用途技术领域的远近、新用途所

带来的技术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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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新的用途仅仅是使用了已知材料的已知的性质，则该用途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例如】 

将作为润滑油的已知组合物在同一技术领域中用作切削剂，这种用途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2)如果新的用途是利用了已知产品新发现的性质，并且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这种用途发明具

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 

【例如】 

将作为木材杀菌剂的五氯酚制剂用作除草剂而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该用途发明具备创造性。 

4.6 要素变更的发明 

要素变更的发明，包括要素关系改变的发明、要素替代的发明和要素省略的发明。 

在进行要素变更发明的创造性判断时通常需要考虑：要素关系的改变、要素替代和省略是否存在技术启

示、其技术效果是否可以预料等。 

4.6.1 要素关系改变的发明 

要素关系改变的发明，是指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形状、尺寸、比例、位置及作用关系等发生了变化。 

(1)如果要素关系的改变没有导致发明效果、功能及用途的变化，或者发明效果、功能及用途的变化是可

预料到的，则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例如】 

现有技术公开了一种刻度盘固定不动、指针转动式的测量仪表，一项发明是指针不动而刻度盘转动的同类

测量仪表，该发明与现有技术之间的区别仅是要素关系的调换，即“动静转换”。这种转换并未产生预料不到

的技术效果，所以这种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2)如果要素关系的改变导致发明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

步，具备创造性。 

【例如】 

一项有关剪草机的发明，其特征在于刀片斜角与公知的不同，其斜角可以保证刀片的自动研磨，而现有技

术中所用刀片的角度没有自动研磨的效果。该发明通过改变要素关系，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因此具备

创造性。 

4.6.2 要素替代的发明 

要素替代的发明，是指已知产品或方法的某一要素由其他已知要素替代的发明。 

(1)如果发明是相同功能的已知手段的等效替代，或者是为解决同一技术问题，用已知最新研制出的具有

相同功能的材料替代公知产品中的相应材料，或者是用某一公知材料替代公知产品中的某材料，而这种公知材

料的类似应用是已知的，且没有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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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涉及泵的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中的动力源是液压马达替代了现有技术中使用的电机，这种

等效替代的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2)如果要素的替代能使发明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具备创造性。 

4.6.3 要素省略的发明 

要素省略的发明，是指省去已知产品或者方法中的某一项或多项要素的发明。 

(1)如果发明省去一项或多项要素后其功能也相应地消失，则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例如】 

一种涂料组合物发明，与现有技术的区别在于不含防冻剂。由于取消使用防冻剂后，该涂料组合物的防冻

效果也相应消失，因而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2)如果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发明省去一项或多项要素(例如，一项产品发明省去了一个或多个零、部件

或者一项方法发明省去一步或多步工序) 后，依然保持原有的全部功能，或者带来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具

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发明具备创造性。 

5.判断发明创造性时需考虑的其他因素 

发明是否具备创造性，通常应当根据本章第 3.2 节所述的审查基准进行审查。应当强调的是，当申请属于

以下情形时，审查员应当予以考虑， 不应轻易作出发明不具备创造性的结论。 

5.1 发明解决了人们一直渴望解决但始终未能获得成功的技术难题 

如果发明解决了人们一直渴望解决但始终未能获得成功的技术难题，这种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

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 

【例如】 

自有农场以来，人们一直期望解决在农场牲畜(如奶牛)身上无痛而且不损坏牲畜表皮地打上永久性标记的

技术问题，某发明人基于冷冻能使牲畜表皮着色这一发现而发明的一项冷冻“烙印” 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个

技术问题，该发明具备创造性。 

5.2 发明克服了技术偏见 

技术偏见，是指在某段时间内、某个技术领域中，技术人员对某个技术问题普遍存在的、偏离客观事实的

认识，它引导人们不去考虑其他方面的可能性，阻碍人们对该技术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如果发明克服了这种技

术偏见，采用了人们由于技术偏见而舍弃的技术手段，从而解决了技术问题，则这种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

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 

【例如】 

对于电动机的换向器与电刷间界面，通常认为越光滑接触越好，电流损耗也越小。一项发明将换向器表面

制出一定粗糙度的细纹，其结果电流损耗更小，优于光滑表面。该发明克服了技术偏见，具备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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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发明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发明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是指发明同现有技术相比，其技术效果产生“质” 的变化，具有新的

性能；或者产生“量” 的变化， 超出人们预期的想象。这种“质” 的或者“量” 的变化，对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来说，事先无法预测或者推理出来。当发明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时，一方面说明发明具有显

著的进步，同时也反映出发明的技术方案是非显而易见的，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该发明具备创造性。 

5.4 发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 

当发明的产品在商业上获得成功时，如果这种成功是由于发明的技术特征直接导致的，则一方面反映了发

明具有有益效果，同时也说明了发明是非显而易见的，因而这类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

备创造性。但是，如果商业上的成功是由于其他原因所致，例如由于销售技术的改进或者广告宣传造成的，则

不能作为判断创造性的依据。 

6.审查创造性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在审查发明的创造性时还应当注意以下的问题。 

6.1 创立发明的途径 

不管发明者在创立发明的过程中是历尽艰辛，还是唾手而得，都不应当影响对该发明创造性的评价。绝大

多数发明是发明者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是长期科学研究或者生产实践的总结。但是，也有一部分发明是偶然做

出的。 

【例如】 

公知的汽车轮胎具有很好的强度和耐磨性能，它曾经是由于一名工匠在准备黑色橡胶配料时，把决定加入

3％的碳黑错用为 30％而造成的。事实证明，加入 30％碳黑生产出来的橡胶具有原先不曾预料到的高强度和耐

磨性能，尽管它是由于操作者偶然的疏忽而造成的，但不影响该发明具备创造性。 

6.2 避免“事后诸葛亮” 

审查发明的创造性时，由于审查员是在了解了发明内容之后才作出判断，因而容易对发明的创造性估计偏

低，从而犯“事后诸葛亮” 的错误。审查员应当牢牢记住，对发明的创造性评价是由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

人员依据申请日以前的现有技术与发明进行比较而作出的，以减少和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 

6.3 对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的考虑 

在创造性的判断过程中，考虑发明的技术效果有利于正确评价发明的创造性。按照本章第 5.3 节中所述，

如果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不必再怀疑其技术方案是否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可

以确定发明具备创造性。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如果通过本章第 3.2 节中所述的方法，可以判断出发明的技术

方案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非显而易见的，且能够产生有益的技术效果，则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

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此种情况不应强调发明是否具有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6.4 对要求保护的发明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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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是否具备创造性是针对要求保护的发明而言的，因此，对发明创造性的评价应当针对权利要求限定的

技术方案进行。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例如，使发明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的技术特征，或

者体现发明克服技术偏见的技术特征，应当写入权利要求中；否则，即使说明书中有记载，评价发明的创造性

时也不予考虑。此外，创造性的判断，应当针对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整体进行评价，即评价技术方案是否

具备创造性，而不是评价某一技术特征是否具备创造性。 

第五章 实用性 

1.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因此，申请专利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具备实用性是授予其专利权的必要条件之一。 

2.实用性的概念 

实用性，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申请的主题必须能够在产业上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必须是能够解决技术问题，并且能够应用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换句话

说，如果申请的是一种产品(包括发明和实用新型)，那么该产品必须在产业中能够制造，并且能够解决技术问

题；如果申请的是一种方法(仅限发明)，那么这种方法必须在产业中能够使用，并且能够解决技术问题。只有

满足上述条件的产品或者方法专利申请才可能被授予专利权。 

所谓产业，它包括工业、农业、林业、水产业、畜牧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文化体育、生活用品和医疗器械

等行业。 

在产业上能够制造或者使用的技术方案，是指符合自然规律、具有技术特征的任何可实施的技术方案。这

些方案并不一定意味着使用机器设备，或者制造一种物品，还可以包括例如驱雾的方法， 或者将能量由一种形

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方法。 

能够产生积极效果，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在提出申请之日，其产生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效果

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预料到的。这些效果应当是积极的和有益的。 

3.实用性的审查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否具备实用性，应当在新颖性和创造性审查之前首先进行判断。 

3.1 审查原则 

审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实用性时，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1)以申请日提交的说明书(包括附图)和权利要求书所公开的整体技术内容为依据，而不仅仅局限于权利

要求所记载的内容； 

(2)实用性与所申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或者是否已经实施无关。 

3.2 审查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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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所说的“能够制造或者使用” 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具有在产业中

被制造或使用的可能性。满足实用性要求的技术方案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并且应当具有再现性。因不能制造或者

使用而不具备实用性是由技术方案本身固有的缺陷引起的，与说明书公开的程度无关。 

以下给出不具备实用性的几种主要情形。 

3.2.1 无再现性 

具有实用性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主题，应当具有再现性。反之，无再现性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

利申请主题不具备实用性。 

再现性，是指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公开的技术内容，能够重复实施专利申请中为解决技术问题

所采用的技术方案。这种重复实施不得依赖任何随机的因素，并且实施结果应该是相同的。 

但是，审查员应当注意，申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产品的成品率低与不具有再现性是有本质区别的。

前者是能够重复实施，只是由于实施过程中未能确保某些技术条件(例如环境洁净度、温度等) 而导致成品率

低；后者则是在确保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所需全部技术条件下，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仍不可能重复

实现该技术方案所要求达到的结果。 

3.2.2 违背自然规律 

具有实用性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符合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是不能实施的，因此，不具备实用性。 

审查员应当特别注意，那些违背能量守恒定律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主题，例如永动机，必然是

不具备实用性的。 

3.2.3 利用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的产品 

具备实用性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不得是由自然条件限定的独一无二的产品。利用特定的自然条件

建造的自始至终都是不可移动的唯一产品不具备实用性。应当注意的是，不能因为上述利用独一无二的自然条

件的产品不具备实用性，而认为其构件本身也不具备实用性。 

3.2.4 人体或者动物体的非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 

外科手术方法包括治疗目的和非治疗目的的手术方法。以治疗为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属于本部分第一章第

4.3 节中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非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由于是以有生命的人或者动物为实施对象，无法

在产业上使用，因此不具备实用性。例如，为美容而实施的外科手术方法，或者采用外科手术从活牛身体上摘

取牛黄的方法，以及为辅助诊断而采用的外科手术方法， 例如实施冠状造影之前采用的外科手术方法等。 

3.2.5 测量人体或者动物体在极限情况下的生理参数的方法 

测量人体或动物体在极限情况下的生理参数需要将被测对象置于极限环境中，这会对人或动物的生命构成

威胁，不同的人或动物个体可以耐受的极限条件是不同的，需要有经验的测试人员根据被测对象的情况来确定

其耐受的极限条件，因此这类方法无法在产业上使用，不具备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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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测量方法属于不具备实用性的情况： 

(1)通过逐渐降低人或动物的体温，以测量人或动物对寒冷耐受程度的测量方法； 

(2)利用降低吸入气体中氧气分压的方法逐级增加冠状动脉的负荷，并通过动脉血压的动态变化观察冠状

动脉的代偿反应，以测量冠状动脉代谢机能的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 

3.2.6 无积极效果 

具备实用性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技术方案应当能够产生预期的积极效果。明显无益、脱离社会

需要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技术方案不具备实用性。 

第六章 单一性和分案申请 

1.引 言 

专利申请应当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单一性的规定。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及其实施细则第三十

四条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单一性作了规定。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对不符合单一

性的专利申请的分案及其修改作了规定。 

本章的单一性规定主要涉及发明专利申请，其中基本概念和原则也适用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关于外观设

计专利申请单一性的审查，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 9节的规定。关于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单一性审查

的特殊问题，适用本部分第十章第 8节的规定。 

2.单一性 

2.1 单一性的基本概念 

2.1.1 单一性要求 

单一性，是指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

两项以上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也就是说，如果一件申请包括几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则只有在所有这几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之间有一个总的发明构思使之相互关联的情况下才被允许。这是专利申

请的单一性要求。 

专利申请应当符合单一性要求的主要原因是： 

(1)经济上的原因：为了防止申请人只支付一件专利的费用而获得几项不同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保

护。 

(2)技术上的原因： 为了便于专利申请的分类、检索和审查。 

缺乏单一性不影响专利的有效性，因此缺乏单一性不应当作为专利无效的理由。 

2.1.2 总的发明构思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规定，可以作为一件专利申请提出的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应当在技术上相互关联，包含一个或者多个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其中特定技术特征

是指每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为整体，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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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条款定义了一种判断一件申请中要求保护两项以上的发明是否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方法。也就是

说，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在技术上必须相互关联，这种相互关联是以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

技术特征表示在它们的权利要求中的。 

上述条款还对特定技术特征作了定义。特定技术特征是专门为评定专利申请单一性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应

当把它理解为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也就是使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

技术特征，并且应当从每一项要求保护的发明的整体上考虑后加以确定。 

因此，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所称的“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 是指具有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

征。 

2.2 单一性的审查 

2.2.1 审查原则 

审查员在审查发明专利申请的单一性时，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及其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所规定的内容，判断一件专利申请中要求保护

的两项以上发明是否满足发明单一性的要求，就是要看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实质性内容是否属于一个

总的发明构思，即判断这些权利要求中是否包含使它们在技术上相互关联的一个或者多个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

技术特征。这一判断是根据权利要求的内容来进行的，必要时可以参照说明书和附图的内容。 

(2)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发明的权利要求可以按照以下六种方式之一撰写；但是，不属于一

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独立权利要求，即使按照所列举的六种方式中的某一种方式撰写，也不能允许在一

件申请中请求保护： 

(i)不能包括在一项权利要求内的两项以上产品或者方法的同类独立权利要求； 

(ii)产品和专用于制造该产品的方法的独立权利要求； 

(iii)产品和该产品的用途的独立权利要求； 

(iv)产品、专用于制造该产品的方法和该产品的用途的独立权利要求； 

(v)产品、专用于制造该产品的方法和为实施该方法而专门设计的设备的独立权利要求； 

(vi)方法和为实施该方法而专门设计的设备的独立权利要求。 

其中，第(i) 种方式中所述的“同类” 是指独立权利要求的类型相同，即一件专利申请中所要求保护的

两项以上发明仅涉及产品发明，或者仅涉及方法发明。只要有一个或者多个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使多

项产品类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或者多项方法类独立权利要求之间在技术上相关联，则允许在一件专利申请中包含

多项同类独立权利要求。 

第(ii) 至第(vi) 种方式涉及的是两项以上不同类独立权利要求的组合。 

对于产品与专用于生产该产品的方法独立权利要求的组合，该“专用” 方法使用的结果就是获得该产

品，两者之间在技术上相关联。但“专用” 并不意味该产品不能用其他方法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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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产品与该产品用途独立权利要求的组合，该用途必须是由该产品的特定性能决定的，它们在技术上相

关联。 

对于方法与为实施该方法而专门设计的设备独立权利要求的组合，除了该“专门设计” 的设备能够实施

该方法外，该设备对现有技术作出的贡献还必须与该方法对现有技术作出的贡献相对应。但是，“专门设计” 

的含义并不是指该设备不能用来实施其他方法，或者该方法不能用其他设备来实施。 

不同类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是否按照引用关系撰写，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不影响它们的单一性。例如，与一

项产品Ａ独立权利要求相并列的一项专用于制造该产品Ａ的方法独立权利要求，可以写成“权利要求 1的产品

Ａ的制造方法，……” 也可以写成“产品Ａ的制造方法，……” 

(3)以上列举了六种可允许包括在一件申请中的两项以上同类或不同类独立权利要求的组合方式及适当的

排列次序，但是，所列六种方式并非穷举，也就是说，在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前提下，除上述排列组合方

式外， 还允许有其他的方式。 

(4)评定两项以上发明是否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无须考虑这些发明是分别在各自的独立权利要求中要

求保护，还是在同一项权利要求中作为并列选择的技术方案要求保护。对于上述两种情况，均应当按照相同的

标准判断其单一性。后一种情况经常出现在马库什权利要求中，关于马库什权利要求单一性的审查，适用本部

分第十章第 8.1 节的规定。此外，权利要求的排列次序也不应当影响发明单一性的判断。 

(5)一般情况下，审查员只需要考虑独立权利要求之间的单一性，从属权利要求与其所从属的独立权利要

求之间不存在缺乏单一性的问题。但是，在遇有形式上为从属权利要求而实质上是独立权利要求的情况时，应

当审查其是否符合单一性规定。 

如果一项独立权利要求由于缺乏新颖性!创造性等理由而不能被授予专利权，则需要考虑其从属权利要求

之间是否符合单一性的规定。 

(6)某些申请的单一性可以在检索现有技术之前确定，而某些申请的单一性则只有在考虑了现有技术之后

才能确定。当一件申请中不同的发明明显不具有一个总的发明构思时，则在检索之前即可判断其缺乏单一性。

例如一件申请中包括了除草剂和割草机两项独立权利要求，由于两者之间没有相同或者相应的技术特征，更不

可能有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因而明显不具有单一性，检索前即可得出结论。然而，由于特定技术特

征是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是相对于现有技术而言的，只有在考虑了现有技术之后才能确

定，因此，不少申请的单一性问题常常要在检索之后才能作出判断。 

当申请与现有技术比较后，在否定了第一独立权利要求的新颖性或创造性的情形下，与其并列的其余独立

权利要求之间是否还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应当重新确定。 

 

2.2.2 单一性审查的方法和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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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包含在一件申请中的两项以上发明进行检索之前，应当首先判断它们之间是否明显不具有单一性。如

果这几项发明没有包含相同或相应的技术特征，或所包含的相同或相应的技术特征均属于本领域惯用的技术手

段，则它们不可能包含相同或相应的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特定技术特征，因而明显不具有单一性。 

对于不明显缺乏单一性的两项以上发明，即需要通过检索之后才能判断单一性的情形，通常采用以下的分

析方法： 

(1)将第一项发明的主题与相关的现有技术进行比较，确定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特定技术特

征。 

(2)判断第二项发明中是否存在一个或者多个与第一项发明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从而确定这两

项发明是否在技术上相关联。 

(3)如果在发明之间存在一个或者多个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即存在技术上的关联，则可以得出

它们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结论。相反，如果各项发明之间不存在技术上的关联，则可以作出它们不属于一

个总的发明构思的结论，进而确定它们不具有单一性。 

以下结合单一性的基本概念、审查原则及判断方法举例说明单一性的审查要点。 

2.2.2.1 同类独立权利要求的单一性 

【例 1】 

权利要求 1：一种传送带Ｘ，特征为Ａ。 

权利要求 2：一种传送带Ｙ，特征为Ｂ。 

权利要求 3：一种传送带Ｚ，特征为Ａ和Ｂ。 

现有技术中没有公开具有特征Ａ或Ｂ的传送带，从现有技术来看，具有特征Ａ或Ｂ的传送带不是显而易见

的，且Ａ与Ｂ不相关。 

说明：权利要求 1和权利要求 2没有记载相同或相应的技术特征，也就不可能存在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

术特征，因此，它们在技术上没有相互关联，不具有单一性。权利要求 1中的特征Ａ是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

出贡献的特定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3中包括了该特定技术特征Ａ，两者之间存在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具有单

一性。类似地，权利要求 2 和权利要求 3 之间存在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Ｂ，具有单一性。 

【例 2】 

权利要求 1： 一种发射器， 特征在于视频信号的时轴扩展器。 

权利要求 2： 一种接收器， 特征在于视频信号的时轴压缩器。 

权利要求 3：一种传送视频信号的设备，包括权利要求 1 的发射器和权利要求 2的接收器。 

现有技术中既没有公开也没有暗示在本领域中使用时轴扩展器和时轴压缩器，这种使用不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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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权利要求 1的特定技术特征是视频信号时轴扩展器，权利要求 2的特定技术特征是视频信号时轴压

缩器，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不能分开使用，两者是彼此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1与 2有单一性；权利要

求 3包含了权利要求 1和 2 两者的特定技术特征，因此它与权利要求 1或与权利要求 2均有单一性。 

【例 3】 

权利要求 1：一种插头，特征为Ａ。 

权利要求 2：一种插座，特征与Ａ相应。 

现有技术中没有公开和暗示具有特征Ａ的插头及相应的插座，这种插头和插座不是显而易见的。 

说明：权利要求 1与 2具有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其要求保护的插头和插座是相互关联且必须同时使用的

两种产品，因此有单一性。 

【例 4】 

权利要求 1：一种用于直流电动机的控制电路，所说的电路具有特征Ａ。 

权利要求 2：一种用于直流电动机的控制电路，所说的电路具有特征Ｂ。 

权利要求 3：一种设备，包括一台具有特征Ａ的控制电路的直流电机。 

权利要求 4：一种设备，包括一台具有特征Ｂ的控制电路的直流电机。 

从现有技术来看，特征Ａ和Ｂ分别是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而且特征Ａ和Ｂ完全不相

关。 

说明：特征Ａ是权利要求 1 和 3的特定技术特征，特征Ｂ是权利要求 2和 4的特定技术特征，但Ａ与Ｂ不

相关。因此，权利要求 1与 3之间或者权利要求 2与 4之间有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因而有单一性；而权利要

求 1与 2或 4 之间，或者权利要求 3与 2 或 4之间没有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因而无单一性。 

【例 5】 

权利要求 1：一种灯丝Ａ。 

权利要求 2：一种用灯丝Ａ制成的灯泡Ｂ。 

权利要求 3：一种探照灯，装有用灯丝Ａ制成的灯泡Ｂ和旋转装置Ｃ。 

与现有技术公开的用于灯泡的灯丝相比，灯丝Ａ是新的并具有创造性。 

说明：该三项权利要求具有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灯丝Ａ，因此它们之间有单一性。 

【例 6】 

权利要求 1：一种制造产品Ａ的方法Ｂ。 

权利要求 2：一种制造产品Ａ的方法Ｃ。 

权利要求 3：一种制造产品Ａ的方法Ｄ。 

与现有技术相比，产品Ａ是新的并具有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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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产品Ａ是上述三项方法权利要求的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这三项方法Ｂ、Ｃ、Ｄ之间有单一性。当

然，产品Ａ本身还可以有一项产品权利要求。如果产品Ａ是已知的，则其不能作为特定技术特征，这时应重新

判断这三项方法的单一性。 

【例 7】 

权利要求 1：一种树脂组合物，包括树脂Ａ、填料Ｂ及阻燃剂Ｃ。 

权利要求 2：一种树脂组合物，包括树脂Ａ、填料Ｂ及抗静电剂Ｄ。 

本领域中树脂Ａ、填料Ｂ、阻燃剂Ｃ及抗静电剂Ｄ分别都是已知的，且ＡＢ组合不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的

贡献，而ＡＢＣ的组合形成了一种性能良好的不易燃树脂组合物，ＡＢＤ的组合也形成了一种性能良好的防静

电树脂组合物，它们分别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说明：尽管这两项权利要求都包括相同的特征Ａ和Ｂ，但是，Ａ、Ｂ及ＡＢ组合都不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

的贡献，权利要求 1的特定技术特征是ＡＢＣ组合，权利要求 2的特定技术特征是ＡＢＤ组合，两者不相同也

不相应，因此，权利要求 2 与权利要求 1 没有单一性。 

2.2.2.2 不同类独立权利要求的单一性 

【例 8】 

权利要求 1：一种化合物Ｘ。 

权利要求 2：一种制备化合物Ｘ的方法。 

权利要求 3：化合物Ｘ作为杀虫剂的应用。 

(1)第一种情况：化合物Ｘ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说明：化合物Ｘ是这三项权利要求相同的技术特征。由于它是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

即特定技术特征，因此，权利要求 1至 3 存在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1、2 和 3有单一性。 

(2)第二种情况：通过检索发现化合物Ｘ与现有技术相比不具有新颖性或创造性。 

说明：权利要求 1不具有新颖性或创造性，不能被授予专利权。权利要求 2和 3之间的相同技术特征仍为

化合物Ｘ，但是，由于化合物Ｘ对现有技术没有作出贡献，故不是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而且，权利要求 2和

3之间也没有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因此，权利要求 2和 3之间不存在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缺乏单一

性。 

【例 9】 

权利要求 1：一种高强度、耐腐蚀的不锈钢带，主要成分为(按％重量计)Ni＝2.0～5.0，Cr＝15～19，Mo

＝1～2及平衡量的 Fe，带的厚度为 0.5ｍｍ～2.0ｍｍ，其伸长率为 0.2％时屈服强度超过 50ｋｇ／ｍｍ2。 

权利要求 2：一种生产高强度、耐腐蚀不锈钢带的方法，该带的主要成分为(按％重量计)Ni＝2.0～5.0，

Cr＝15～19，Mo＝1～2及平衡量的Ｆｅ，该方法包括以下次序的工艺步骤： 

(1)热轧至 2.0ｍｍ～5.0ｍｍ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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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退火该经热轧后的带子，退火温度为 800℃ ～1000℃； 

(3)冷轧该带子至 0.5ｍｍ～2.0ｍｍ厚度； 

(4)退火：温度为 1120℃ ～1200℃，时间为 2～5分钟。 

与现有技术相比，伸长率为 0.2％ 时屈服强度超过 50kg／ｍｍ2 的不锈钢带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说明：权利要求 1与 2之间有单一性。该产品权利要求 1的特定技术特征是伸长率为 0.2％时屈服强度超

过 50kg／mm2。方法权利要求 2中的工艺步骤正是为生产出具有这样的屈服强度的不锈钢带而采用的加工方

法，虽然在权利要求 2的措词中没有体现出这一点，但是从说明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因此，这些工艺步骤就

是与产品权利要求 1所限定的强度特征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 

本例的权利要求 2也可以写成引用权利要求 1的形式，而不影响它们之间的单一性，如： 

权利要求 2：一种生产权利要求 1的不锈钢带的方法，包括以下工艺步骤： 

(步骤(1) 至(4) 同前所述，此处省略。) 

【例 10】 

权利要求 1：一种含有防尘物质Ｘ的涂料。 

权利要求 2：应用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涂料涂布制品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 用压缩空气将涂料喷成雾

状；(2) 将雾状的涂料通过一个电极装置Ａ使之带电后再喷涂到制品上。 

权利要求 3：一种喷涂设备，包括一个电极装置Ａ。 

与现有技术相比，含有物质Ｘ的涂料是新的并具有创造性，电极装置Ａ也是新的并具有创造性。但是，用

压缩空气使涂料雾化以及使雾化涂料带电后再直接喷涂到制品上的方法是已知的。 

说明：权利要求 1与 2有单一性，其中含Ｘ的涂料是它们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2与 3 也有单一

性，其中电极装置Ａ是它们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但权利要求 1与 3 缺乏单一性，因为它们之间缺乏相同或者

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 

【例 11】 

权利要求 1：一种处理纺织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用涂料Ａ在工艺条件Ｂ下喷涂该纺织材料。 

权利要求 2：根据权利要求 1 的方法喷涂得到的一种纺织材料。 

权利要求 3：权利要求 1方法中用的一种喷涂机，其特征在于有一喷嘴Ｃ能使涂料均匀分布在纺织材料

上。 

现有技术中公开了用涂料处理纺织品的方法，但是，没有公开权利要求 1的用一种特殊的涂料Ａ在特定的

工艺条件Ｂ下(例如温度、辐照度等) 喷涂的方法，而且，权利要求 2 的纺织材料具有预想不到的特性。喷嘴Ｃ

是新的并具有创造性。 

说明：权利要求 1的特定技术特征是由于选用了特殊的涂料而必须相应地采用的特定的工艺条件；而在采

用该特殊涂料和特定工艺条件处理之后得到了权利要求 2所述的纺织材料，因此，权利要求 1与权利要求 2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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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有单一性。权利要求 3的喷涂机与权利要求 1或 2无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因此权利

要求 3与权利要求 1或 2均无单一性。 

【例 12】 

权利要求 1：一种制造方法，包括步骤Ａ和Ｂ。 

权利要求 2：为实施步骤Ａ而专门设计的设备。 

权利要求 3：为实施步骤Ｂ而专门设计的设备。 

没有检索到任何与权利要求 1方法相关的现有技术文献。 

说明：步骤Ａ和Ｂ分别为两个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特定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1与 2或者权利要

求 1与 3之间有单一性。权利要求 2与 3 之间由于不存在相同的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因而没有单一性。 

【例 13】 

权利要求 1：一种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混合燃烧室有正切方向的燃料进料口。 

权利要求 2：一种制造燃烧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包括使混合燃烧室形成具有正切方向燃料进料口的

步骤。 

权利要求 3： 一种制造燃烧器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浇铸工序。 

权利要求 4：一种制造燃烧器的设备，其特征在于该设备有一个装置Ｘ，该装置使燃料进料口按正切方向

设置在混合燃烧室上。 

权利要求 5：一种制造燃烧器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有一个自动控制装置Ｄ。 

权利要求 6：一种用权利要求 1的燃烧器制造碳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包括使燃料从正切方向进入燃

烧室的步骤。 

现有技术公开了具有非切向的燃料进料口和混合室的燃烧器，从现有技术来看，带有正切方向的燃料进料

口的燃烧器既不是已知的，也不是显而易见的。 

说明：权利要求 1、2、4与 6有单一性，它们的特定技术特征都涉及正切方向的进料口。而权利要求 3或

5与权利要求 1、2、4或 6之间不存在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所以权利要求 3 或 5与权利要求 1、2、4

或 6之间无单一性。此外，权利要求 3与 5之间也无单一性。 

2.2.2.3 从属权利要求的单一性 

根据本章第 2.2.1 节(5) 所述的原则，凡符合规定的从属权利要求，与其所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不存

在缺乏单一性的问题，即使该从属权利要求还包含着另外的发明。 

例如，一项独立权利要求是一种生产铸铁的新方法。在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提出了在某一温度范围内按

所说的方法生产铸铁。在此情况下，对该温度范围可撰写一项从属权利要求，即使在独立权利要求中没有提到

温度，也不应当对该从属权利要求提出缺乏单一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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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权利要求 1是制造产品Ａ的方法，其特征是使用Ｂ为原料；权利要求 2是按照权利要求 1 制造产品

Ａ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原料Ｂ是由Ｃ制备的。由于权利要求 2包含了权利要求 1的全部特征，所以，无论

由Ｃ制造Ｂ的方法本身是否是一项发明，均不能认为权利要求 1与 2 之间缺乏单一性。 

再如，权利要求 1是一种汽轮机的叶片，其特征在于该叶片有某种特定的形状；权利要求 2是按照权利要

求 1所述的汽轮机叶片，其特征是该叶片是由合金Ａ制造的。在该例中，即使合金Ａ是新的，它本身可构成一

项独立的发明，且它在汽轮机叶片中的应用是有创造性的，也不应当对权利要求 2 与权利要求 1 之间的单一性

提出意见。 

应当注意，在某些情况下，形式上的从属权利要求，实际上是独立权利要求，有可能存在缺乏单一性的问

题。例如，权利要求 1是一种接触器，具有特征Ａ、Ｂ和Ｃ；权利要求 2是一种权利要求 1的接触器，而其中

特征Ｃ由特征Ｄ代替。由于权利要求 2并没有包括权利要求 1的全部特征，因此不是从属权利要求，而是独立

权利要求。应当按照同类的独立权利要求的单一性审查原则来判断它们的单一性。 

在一项独立权利要求因缺乏新颖性、创造性等原因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情况下，其从属权利要求之间有可

能存在缺乏单一性的问题。 

【例如】 

权利要求 1：一种显示器，具有特征Ａ和Ｂ。 

权利要求 2：权利要求 1所述的显示器，具有另一特征Ｃ。 

权利要求 3：权利要求 1所述的显示器，具有另一特征Ｄ。 

(1)第一种情况：与现有技术公开的显示器相比，权利要求 1所述的具有特征Ａ和Ｂ的显示器具有新颖性

和创造性。 

说明：权利要求 2和 3是进一步限定权利要求 1保护范围的从属权利要求，因此，权利要求 1、2 和 3具

有单一性。 

(2)第二种情况：从两份现有技术文献的结合来看，权利要求 1所述的显示器不具有创造性。而特征Ｃ和

Ｄ分别是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并且两者完全不相关。 

说明：由于权利要求 1不具有创造性而不能被授予专利权，剩下的权利要求 2和 3 实际上应视为独立权利

要求来确定其是否具有单一性。而权利要求 2中的特定技术特征Ｃ与权利要求 3中的特定技术特征Ｄ不相同也

不相应，因此，权利要求 2 和 3无单一性。 

3.分案申请 

3.1 分案的几种情况 

一件申请有下列不符合单一性情况的，审查员应当要求申请人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包括分案处理)，使其

符合单一性要求。 

(1)原权利要求书中包含不符合单一性规定的两项以上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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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提交的权利要求书中包含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发明的，应当要求申请人将该权利要求

书限制至其中一项发明(一般情况是权利要求 1所对应的发明) 或者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

对于其余的发明，申请人可以提交分案申请。 

(2) 在修改的申请文件中所增加或替换的独立权利要求与原权利要求书中的发明之间不具有单一性。 

在审查过程中，申请人在修改权利要求时，将原来仅在说明书中描述的发明作为独立权利要求增加到原权

利要求书中，或者在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修改权利要求，将原来仅在说明书中描述的发明作为独立权利要求

替换原独立权利要求，而该发明与原权利要求书中的发明之间缺乏单一性。在此情况下，审查员一般应当要求

申请人将后增加或替换的发明从权利要求书中删除。申请人可以对该删除的发明提交分案申请。 

(3)独立权利要求之一缺乏新颖性或创造性，其余的权利要求之间缺乏单一性。 

某一独立权利要求(通常是权利要求 1) 缺乏新颖性或创造性，导致与其并列的其余独立权利要求之间，

甚至其从属权利要求之间失去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即缺乏单一性，因此需要修改，对于因修改而删

除的主题，申请人可以提交分案申请。例如，一件包括产品、制造方法及用途的申请，经检索和审查发现，产

品是已知的，其余的该产品制造方法独立权利要求与该产品用途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显然不可能有相同或者相应

的特定技术特征，因此它们需要修改。 

上述情况的分案，可以是申请人主动要求分案，也可以是申请人按照审查员要求而分案。应当指出，由于

提出分案申请是申请人自愿的行为，所以审查员只需要求申请人将不符合单一性要求的两项以上发明改为一项

发明，或者改为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发明，至于修改后对其余的发明是否提出分案申请，完全由

申请人自己决定。 

另外，针对一件申请，可以提出一件或者一件以上的分案申请，针对一件分案申请还可以以原申请为依据

再提出一件或者一件以上的分案申请。针对一件分案申请再提出分案申请的，若其递交日不符合本指南第一部

分第一章第 5.1.1 节(3)的规定，则不能被允许，除非审查员指出了单一性的缺陷。 

3.2 分案申请应当满足的要求 

分案申请应当满足如下要求。 

(1)分案申请的文本 

分案申请应当在其说明书的起始部分，即发明所属技术领域之前，说明本申请是哪一件申请的分案申请，

并写明原申请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发明创造名称。 

在提交分案申请时，应当提交原申请文件的副本；要求优先权的，还应当提交原申请的优先权文件副本。 

(2)分案申请的内容 

分案申请的内容不得超出原申请记载的范围。否则，应当以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或者

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为理由驳回该分案申请。 

(3)分案申请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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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案以后的原申请与分案申请的权利要求书应当分别要求保护不同的发明；而它们的说明书可以允许有不

同的情况。例如，分案前原申请有Ａ、Ｂ两项发明；分案之后，原申请的权利要求书若要求保护Ａ，其说明书

可以仍然是Ａ和Ｂ，也可以只保留Ａ；分案申请的权利要求书若要求保护Ｂ，其说明书可以仍然是Ａ和Ｂ，也

可以只是Ｂ。 

有关分案申请的申请人、递交时间和分案申请的类别的要求，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5.1.1 节的规

定。 

3.3 分案的审查 

在一件申请需要分案的情况下，对分案的审查包括对分案申请的审查以及对分案以后的原申请的审查，应

当依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进行。 

(1)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分案申请的内容不得超出原申请记载的范围。否则，

审查员应当要求申请人进行修改。如果申请人不修改或者进一步修改的内容超出原申请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

载的范围，则审查员可以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第(三) 项的规定，以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或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为理由驳回该分案申请。 

(2)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一件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和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对其申请进行修改。也就是说，在该期限内将原申请

改为一项发明或者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几项发明。同时应当提醒申请人注意：无正当理由期满未答复的，

则该申请被视为撤回；无充分理由不将原申请改为具有单一性的申请的，审查员可以以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三

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为理由驳回该申请。同样，对于原申请的分案申请不符合单一性规定的，也应当按照上述

方式处理。 

(3)除了依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进行审查之外，其他的审查与对一般申请的审查相

同。 

第七章 检 索 

1.引 言 

每一件发明专利申请在被授予专利权前都应当进行检索。检索是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程序中的一个关键

步骤，其目的在于找出与申请的主题密切相关或者相关的现有技术中的对比文件，或者找出抵触申请文件和防

止重复授权的文件，以确定申请的主题是否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新颖性和创造性，或

者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实用新型专利检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短期专利检索参照本章执行。 

检索的结果应当记载在检索报告中。 

2.审查用检索资料 

2.1 检索用专利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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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程序中的检索，主要在检索用专利文献中进行。检索用专利文献主要包括：电子形

式(机检数据库和光盘) 的多国专利文献；纸件形式的、按国际专利分类号排列的审查用检索文档和按流水号排

列的各国专利文献；缩微胶片形式的各国专利文献。 

专利局的电子形式的专利文献主要包括：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中国发明专利说明书、中国实用

新型专利说明书、欧洲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专利合作条约的国际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美国专利说明书、日

本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和日本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及多国专利分类文摘等。专利局的纸件形式的专利文献主要

包括：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中国发明专利说明书、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美国专利说明书、欧

洲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专利合作条约的国际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及多国专利分类文摘等。 

2.2 检索用非专利文献 

审查员除在专利文献中进行检索外，还应当查阅检索用非专利文献。检索用非专利文献主要包括：电子或

纸件等形式的国内外科技图书、期刊、索引工具及手册等。 

3.检索的主题 

3.1 检索依据的申请文本 

检索依据的申请文本，通常是申请人在申请日提交的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有附图的，包括附图)。申请

人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应审查员的要求对权利要求书和／或说明书进行了修改，或者按照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权利要求书和／或说明书提出了主动修改的，检索依据的申请文本应当是申请

人最后提交的、并且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权利要求书和／或说明书(参见本部分第八章第 4.1 节)。 

3.2 对独立权利要求的检索 

检索主要针对申请的权利要求书进行，并考虑说明书及其附图的内容。审查员首先应当以独立权利要求所

限定的技术方案作为检索的主题。这时，应当把重点放在独立权利要求的发明构思上，而不应当只限于独立权

利要求的字面意义，但也不必扩展到考虑说明书及其附图的内容后得出的每个细节。 

3.3 对从属权利要求的检索 

对独立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进行检索，找到了使该技术方案丧失新颖性或者创造性的对比文件的，为

了评价从属权利要求进一步限定的技术方案是否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新颖性和创造

性，审查员还需要以从属权利要求进一步限定的技术方案作为检索的主题，继续检索。但是，对于其限定部分

的附加技术特征属于公知常识范围的从属权利要求则可不作进一步的检索。 

当检索的结果显示独立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时，一般不需要再对其从属权利要求

限定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检索。 

3.4 对要素组合的权利要求的检索 



179 

 

权利要求是要素Ａ、Ｂ和Ｃ的组合的，审查员在检索这种权利要求时，应当首先对Ａ＋Ｂ＋Ｃ的技术方案

进行检索，如果未查找到可评述其新颖性、创造性的对比文件，则应当对Ａ＋Ｂ、Ｂ＋Ｃ、Ａ＋Ｃ的分组组合

以及Ａ、Ｂ和Ｃ单个要素进行检索。 

3.5 对不同类型权利要求的检索 

申请中包含了几种不同类型(产品、方法、设备或者用途) 权利要求的，审查员应当对所有不同类型的权

利要求进行检索。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申请只包含一种类型的权利要求，也可能需要对相关的其他类型的主题

进行检索。例如，对一项化学方法权利要求进行检索时，除了对该方法权利要求本身进行检索外，为了评价其

创造性，对用该方法制造的最终产品，除它们是明显已知的以外，也应当进行检索。 

3.6 对说明书及其附图的检索 

除了对由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即申请请求保护的主题(以下简称申请的主题) 进行检索之外，审查

员有时还应当针对说明书及其附图中公开的对该申请的主题作进一步限定的其他实质性内容进行检索。因为申

请人在修改权利要求时，有可能把它们补充到权利要求中去。例如，一件有关电路的申请，其权利要求限定的

技术方案仅仅是电路的功能和工作方式。但是，在说明书及其附图中，详细公开了一个重要的晶体管电路，对

于这件申请，审查员不但应当对权利要求所限定的电路的功能和工作方式进行检索，而且还应当将该晶体管电

路作为检索的主题。这样，即使申请人以后通过修改将该晶体管电路写入权利要求书，审查员也不必再进行补

充检索。但是，对于在说明书中记载的那些与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之间不具有单一性的发明内容不必进行

检索，因为通过修改将这些不具有单一性的发明内容作为申请请求保护的主题写入权利要求书是不允许的(参见

本部分第八章第 5.2.1.3 节(3))。 

4.检索的时间界限 

4.1 检索现有技术中相关文献的时间界限 

审查员应当检索发明专利申请在中国提出申请之日以前公开的所有相同或相近技术领域的专利文献和非专

利文献。这样做的好处是，审查员可以省去核实优先权是否成立的工作，除非出现了本部分第八章第 4.6.1 节

所述的需要核实优先权的情况，例如检索到在该申请的优先权期间申请或公开的、影响其新颖性或创造性的对

比文件。 

4.2 检索抵触申请的时间界限 

为了确定是否存在影响发明专利申请主题新颖性的抵触申请，审查员至少还需要检索： 

(1)所有由任何单位或个人在该申请的申请日之前向专利局提交的，并且在该申请的申请日后十八个月内

已经公布或公告的相同或相近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或专利文件； 

(2)所有由任何单位或个人在该申请的申请日之前向国际申请受理局提交的，并且在该申请的申请日后十

八个月内作出国际公布的相同或相近技术领域的指定中国的国际申请，以便检索出与该申请相同的、可能会按

照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 的规定进入中国国家阶段而成为该申请的抵触申请的国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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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索前的准备 

5.1 阅读有关文件 

说明书中引证了下面的文件的，审查员在必要时应当找出并阅读这些文件： 

(1)作为申请主题的基础的文件； 

(2)与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关的背景技术文件； 

(3)有助于正确理解申请的主题的文件。 

如果上述文件在专利局内不能得到，而它们对于正确理解和评价申请的主题又是必要的，没有这类文件，

审查员不能进行有效的检索，那么审查员应当暂缓进行检索，通知申请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这类文件的副

本，待收到副本后再进行检索(参见本部分第八章第 3.2.4 和 3.2.5 节)。 

如果说明书中所引证的文件明显与申请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审查员可以不予考虑。 

如果申请人提交了外国的检索报告，审查员应当阅读检索报告中引证的文件，尤其要阅读其中对申请的主

题的新颖性、创造性有影响的文件。 

5.2 核对申请的国际专利分类号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检索，审查员应当先确定申请的国际专利分类号(简称分类号)。关于如何确定分类号，

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四章的规定。为此，审查员应当在正确理解申请的主题的基础上，运用分类知识核对分

类部门或国际检索单位所给出的分类号。当发现分类号不准确时，应当按照本部分第八章第 3.1 节中的规定处

理。 

5.3 确定检索的技术领域 

通常，审查员在申请的主题所属的技术领域中进行检索，必要时应当把检索扩展到功能类似的技术领域。

所属技术领域是根据权利要求书中限定的内容来确定的，特别是根据明确指出的那些特定的功能和用途以及相

应的具体实施例来确定的。审查员确定的表示发明信息的分类号，就是申请的主题所属的技术领域。功能类似

的技术领域是根据申请文件中揭示出的申请的主题所必须具备的本质功能或者用途来确定，而不是只根据申请

的主题的名称，或者申请文件中明确指出的特定功能来确定。例如，茶叶搅拌机和混凝土搅拌机属于功能类似

的技术，因为搅拌是两者都必须具备的本质功能。同理，切砖机和切饼干机也是功能类似的技术。再如，一件

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限定了具有某种结构特征的电缆夹子。如果在电缆夹子所属的技术领域中检索不到相关的

文件，应当把检索扩展到有关管夹和其他类似的夹子的技术领域，因为这些夹子具有与电缆夹子类似的本质功

能，因此很可能具有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中限定的结构特征。也就是说，进行扩展检索时，对于可能包含有与

申请的主题的全部特征或者某些特征相关的内容的文献都应当检索。 

5.3.1 利用机检数据库 

审查员可以用关键词、发明名称、发明人等检索入口在机检数据库中通过计算机检索来确定检索的技术领

域。其中利用关键词检索入口来确定检索的技术领域是最主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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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确理解申请的主题的基础上，确定一个或者几个“关键词”，然后根据确定的“关键词” 在机检数

据库中进行检索和统计分析，例如，对检索得到的文献的分类号进行统计分析，尽可能准确、全面地确定检索

的技术领域。采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确定针对前面所述的其他的检索主题应当检索的技术领域。 

5.3.2 利用国际专利分类表 

在利用机检数据库得不到确切的检索技术领域的情况下，审查员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查阅国际专利分类

表，确定检索的技术领域： 

(1)查阅国际专利分类表每个部开始部分的“部的内容”栏，按类名选择可能的分部和大类。 

(2)阅读所选定分部和大类下面的类名，从中选择最适合于覆盖检索的主题内容的小类。 

在进行以上两步时，审查员应当注意分部类名和／或大类、小类类名中的附注或者参见。这种附注或者参

见可能影响小类的内容，指出小类之间的可能的差别，并可能指示所期望的检索的主题所在的位置。如果选择

的小类在高级版分类表的电子层信息中有分类定义，则应当注意其详细内容，因为分类定义对小类的范围给出

了最准确的指示。另外，审查员还应当注意，当存在与检索主题的功能类似的功能性分类位置时，可能还存在

与检索主题的功能相关的一个或多个应用性分类位置。在找不到检索主题的专门位置时，可以考虑将类名或者

组名为“其他ＸＸ”、“未列入ＸＸ组的ＸＸ” 的这一类剩余分类位置的分类号作为检索的技术领域。 

(3)参看小类开始部分的“小类索引”，阅读大组完整的类名及附注和参见，选择最适合于覆盖检索的主

题的大组。 

(4)阅读所选择的大组下面全部带一个圆点的小组，确定一个最适合于覆盖检索的主题的小组。如果该小

组有附注和参见部分，则应当根据它们考虑其他分类位置，以便找到一个或者多个更适合于检索的主题的分类

位置。 

(5)选择带一个以上圆点的，但仍旧覆盖检索的主题的小组。 

通过以上五个步骤可以选定最适合于覆盖检索的主题的小组。这个小组及其下的不明显排除检索的主题的

全部小组就是检索的技术领域。如果选定的小组有优先注释，那么由优先注释确定的小组及其下的不明显排除

检索的主题的全部小组也是检索的技术领域。此外，选定的小组上面的高一级小组直到大组都是检索的技术领

域，因为在那里具有包含了检索的主题且范围更宽的主题的文献资料。如果选定的小组处于按“最后位置规

则” 分类的小类中，那么除了对选定小组及其下不明显排除检索的主题的小组进行检索外，还应当对与选定小

组具有相同点数、且相关的在后的小组及其下不明显排除检索的主题的小组进行检索，此外，还应当对该选定

小组的高一级相关的各小组直到大组进行检索。例如，Ｃ08Ｇ8／00 中的三点组 8／20，是按“最后位置规则” 

选定的小组，其下有四点组 8／22。在 8／20 后，具有与 8／20 相同点数、且相关的小组，还有三点组 8／24。

在三点组以上，有相关的二点组 8／08 及一点组 8／04。因此，审查员应当首先检索 8／20 小组，然后依次检

索 8／22、8／24、8／08、8／04 小组，直到 8／00 大组。 

(6)用上述方法考虑同一小类中可能的其他大组或小组，以及通过步骤(2) 选择的其他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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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分析权利要求、确定检索要素 

审查员在阅读申请文件、充分理解了发明内容并初步确定了分类号和检索的技术领域后，应该进一步分析

权利要求，确定检索要素。 

5.4.1 整体分析权利要求 

阅读权利要求书，找出全部独立权利要求，初步分析独立权利要求，以确定独立权利要求所请求保护的技

术方案是否属于本章第 10 节所述的不必检索的情况。 

对于能够检索的权利要求，确定请求保护范围最宽的独立权利要求并分析该独立权利要求。一般首先针对

保护范围最宽的独立权利要求进行检索。 

5.4.2 确定检索要素 

首先分析请求保护范围最宽的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确定反映该技术方案的基本检索要素。基本检索

要素是体现技术方案的基本构思的可检索的要素。一般地，确定基本检索要素时需要考虑技术领域、技术问

题、技术手段、技术效果等方面。 

在确定了基本检索要素之后，应该结合检索的技术领域的特点，确定这些基本检索要素中每个要素在计算

机检索系统中的表达形式，例如关键词、分类号、化学结构式等。为了全面检索，通常需要尽可能地以关键

词、分类号等多种形式表达这些检索要素，并将用不同表达形式检索到的结果合并作为针对该检索要素的检索

结果。 

在选取关键词时，一般需要考虑相应检索要素的各种同义或近义表达形式，而且在必要时还需要考虑相关

的上位概念、下位概念以及其他相关概念及其各种同义或近义表达形式。 

在确定反映技术方案的检索要素时，不仅要考虑技术方案中明确的技术特征，必要时还应当考虑技术方案

中的某些技术特征的等同特征。等同特征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相比，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

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联想到的特征。在确定等同特征时，应当考虑

说明书中描述的各种变型实施例、说明书中不明显排除的内容等因素。 

6.对发明专利申请的检索 

6.1 检索的要点 

审查员在检索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新颖性上，同时也要注意和创造性有关的现有技术，把那些相互结合

后可能使申请的主题不具备创造性的两份或者多份对比文件检索出来。此外，审查员也要注意那些由于其他原

因可能是重要的文件。例如，有助于理解申请的主题的文件；或者最适于说明申请的主题，并可能成为审查员

要求申请人改写独立权利要求前序部分及说明书的有关部分的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文件。 

在检索时，审查员应当注意现有技术中专利文献的全部内容，尤其是专利文献的说明书(及其附图) 的内

容，而不应仅将注意力放在权利要求书上，应当将要检索的申请的权利要求书的内容与有关的现有技术中专利

文献所公开的内容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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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检索的顺序 

6.2.1 在所属技术领域中检索 

所属技术领域是申请的主题所在的主要技术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检索，找到密切相关的对比文件的可能性

最大。因此，审查员首先应当在这些领域的检索用专利文献中进行全面检索。例如，表示发明信息的分类号为

×××7／16…… (7／12 优先)，那么首先检索 7／16，然后检索 7／12；之后，还应当检索 7／16 及 7／12 之

下属于不明显排除申请的主题的各个小组；最后检索覆盖申请的主题的高一级小组直到大组。如果表示发明信

息的分类号不止一个，那么还应当以同样的方法，在其他分类号的技术领域的检索用专利文献中进行检索。 

对申请的其他应检索的主题，应当在其所属和相关的技术领域采用类似的方法进行检索。 

6.2.2 在功能类似的技术领域中检索 

审查员应当根据本章第 6.2.1 节所述的检索的结果，考虑是否需要把检索扩展到功能类似的技术领域。如

有必要，应当在功能类似的技术领域中按照本章第 6.2.1 节所述的方法进行检索。 

6.2.3 重新确定技术领域后再进行检索 

如果通过本章第 6.2.1 及 6.2.2 节中的检索，没有找到对比文件，有可能是原来确定的技术领域不正确。

这时，审查员应当重新确定技术领域，在该技术领域中进行检索。 

在本章第 6.2.1、6.2.2 及 6.2.3 节的检索中，检索的时间顺序，即所查阅的检索资料的公开时间的顺

序，一般都是相对于申请日而言由近至远。 

6.2.4 检索其他资料 

根据需要，审查员还应当在检索用非专利文献(参见本章第 2.2 节) 中进行检索。 

此外，审查员还可以查阅在上述第 6.2.1 至 6.2.3 节检索得到的对比文件中所引证的文件，以及查阅检索

出的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或专利说明书中“引证参考资料” 栏下列举的相关文件。 

6.3 具体的步骤 

6.3.1 机检方式 

在进行计算机检索时，为尽可能全面地检索，对于每个检索要素，审查员应当尽可能地从多个角度进行表

达，如用关键词、分类号、化学结构式等。例如，对于一个包含两个基本检索要素Ａ和Ｂ的权利要求，基本的

检索思路可以表示为： 

将涉及检索要素Ａ的分类号和关键词的两种检索结果以逻辑或的关系合并，作为针对检索要素Ａ的检索结

果；将涉及检索要素Ｂ的分类号和关键词的两种检索结果以逻辑或的关系合并，作为针对检索要素Ｂ的检索结

果；然后将上述针对检索要素Ａ、Ｂ的检索结果以逻辑与的关系合并，作为针对该权利要求的检索结果。 

在实际检索过程中，审查员可以根据申请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组合方式进行检索，例如： 

(1)将涉及要素Ａ的分类号和涉及要素Ｂ的关键词的两种检索结果以逻辑与的关系合并； 

(2)将涉及要素Ａ的分类号和涉及要素Ｂ的分类号的两种检索结果以逻辑与的关系合并； 



184 

 

(3)将涉及要素Ａ的关键词和涉及要素Ｂ的关键词的两种检索结果以逻辑与的关系合并； 

(4)将涉及要素Ａ的关键词和涉及要素Ｂ的分类号的两种检索结果以逻辑与的关系合并； 

(5)将涉及要素Ａ的分类号和涉及要素Ａ的关键词的两种检索结果以逻辑或的关系合并，其结果再与涉及

要素Ｂ的关键词或分类号的结果以逻辑与的关系合并。 

当采用一种方式检索没有找到较相关的对比文件时，应当考虑所采用的这种方式可能遗漏的文献。比如在

方式(1) 中，可能遗漏的文献有：含有至少与Ａ、Ｂ之一相关的关键词，但未分在Ａ的分类号下的文献；分类

号至少与Ａ、Ｂ的分类号之一相同，但不含有与Ｂ相关的关键词的文献。对于可能遗漏的文献，应当调整检索

方式进行针对性的检索。如果针对检索要素Ａ、Ｂ的结合没有检索到能够评价该技术方案的新颖性或创造性的

单份文件时，一般还应当考虑分别针对单独检索要素Ａ或Ｂ进行检索的结果。如果技术方案包含有多个基本检

索要素，例如基本检索要素Ａ、Ｂ和Ｃ，在找不到能够评价该技术方案的新颖性或创造性的单份文献时，一般

应该考虑基本检索要素的组合，例如考虑Ａ＋Ｂ、Ａ＋Ｃ和Ｂ＋Ｃ的组合；必要时，还需要考虑单独检索要素

Ａ、Ｂ、Ｃ。 

此外，在计算机检索过程中，审查员还可以随时根据相关文献进行针对引用文献、被引用文献、发明人、

申请人的跟踪检索，以便找到进一步相关的文献。 

6.3.2 手检方式 

在用手检方式进行检索时，审查员可以按照下述步骤查阅专利文献： 

第一步，迅速浏览要检索的技术领域的审查用检索文档中专利文献扉页上的摘要和附图以及权利要求书中

独立权利要求的内容；日本、俄罗斯(包括原苏联)、德国(包括原联邦德国)、英国、法国和瑞士等国的专利分

类文摘；中外期刊论文分类题录等，将那些初步判断可能与申请的主题有关的文件提出来。如果检索针对的申

请有显示各种具体结构的附图，审查员可以把申请的附图与审查用检索文档中文件的附图一一对照，将那些附

图所显示的结构特征与申请中的结构相同或者类似的文件提出来。 

第二步，仔细阅读第一步中提出的那些文件的摘要、附图和权利要求，以及有关文摘和题录所对应的文

件，选出与申请较相关的对比文件。 

第三步，仔细阅读和分析研究第二步中选出的文件的说明书部分，最后确定在检索报告和审查意见通知书

正文中将引用的对比文件。 

6.4 抵触申请的检索 

6.4.1 基本原则 

在对申请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前，抵触申请的检索应当完成到尽可能完善的程度，即应当作到已经全面

查阅了当时的检索用专利文献中在本申请的申请日之前提出并在其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和公告的专利文件。 

6.4.2 申请满十八个月公布后进入实质审查程序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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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发明专利申请在其申请日起满十八个月公布，此后进入实质审查程序。对这种情况，审查员在发出

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之前所作的检索，应当包括抵触申请的检索。 

6.4.3 申请提前公布后进入实质审查程序的检索 

发明专利申请提前公布后进入实质审查程序的，审查员在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之前，可以初步检索

抵触申请。如果对该申请作出审查结论的日期在从该申请的申请日起十八个月之内，审查员可视抵触申请进入

检索用专利文献中的情况不断进行抵触申请的补充检索；如果对该申请作出审查结论的日期，在该申请的申请

日起满十八个月当天或者之后，审查员应当在满十八个月当天或者之后，在作出审查结论前，进一步进行抵触

申请检索。 

7.防止重复授权的检索 

在对申请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前，防止重复授权的检索应当完成到尽可能完善的程度，即应当将在中国

专利文献中已经有的涉及同样的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文件检索出来。有关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判断，适

用本部分第三章第 6节的规定。 

8.中止检索 

8.1 检索的限度 

从理论上说，任何完善的检索都应当是既全面又彻底的检索。但是从成本的合理性角度考虑，检索要有一

定的限度。审查员要随时根据已经检索出的对比文件的数量和质量决定是否应当中止检索。考虑的原则是用于

检索的时间、精力和成本与预期可能获得的结果要相称。 

8.2 可中止检索的几种情况 

检索过程中，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 审查员可以中止检索： 

(1)审查员已经找到一份与申请的全部主题密切相关的对比文件，并且认为它清楚地公开了申请的全部主

题的全部技术特征，或者由它所公开的内容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得出权利要求书中的全部技术方

案，即审查员认为该对比文件单独影响申请的全部主题的新颖性或创造性，构成检索报告中所规定的Ｘ类文件

或Ｅ类文件； 

(2)审查员已经找到两份或者多份与申请的全部主题密切相关的对比文件，并且认为，申请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能够容易地把它们结合起来，得出权利要求书中的全部技术方案，即审查员认为这些对比文件结合

起来影响申请的全部主题的创造性，构成检索报告中所规定的Ｙ类文件； 

(3)审查员根据其知识和工作经验，认为不可能找到密切相关的对比文件，或者认为预期的结果与需要花

费的时间、精力和成本相比十分不相称，不值得继续检索； 

(4)审查员从公众提供的材料中，或者从申请人提交的外国为其申请进行检索的资料或者审查结果的资料

中，发现了上述(1) 或(2) 所述的密切相关的对比文件(通常为检索报告中所规定的Ｘ或Ｙ类文件)。 

9.特殊情况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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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申请的主题跨领域时的检索 

如果申请的主题跨越不同的技术领域，审查员除了在其负责审查的技术领域进行检索外，还应当视情况与

负责其他技术领域的审查员商量，决定如何进行进一步检索。 

9.2 申请缺乏单一性时的检索 

9.2.1 对明显缺乏单一性的申请的检索 

审查员在分析研究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及其附图) 后，就能判断申请的主题之间缺乏单一性的，可以采

取下列方式之一处理申请： 

(1)待申请人修改申请并消除缺乏单一性的缺陷后再进行检索； 

(2)如果缺乏单一性的两项或者多项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都属于该审查员负责审查的技术领域，且它

们涉及的检索领域非常接近或者在很大程度上重叠，则审查员可以在不增加太多工作量的情况下同时完成对它

们检索，这样，在撰写审查意见通知书正文时，既可以指出缺乏单一性的缺陷，又可以对这些独立权利要求作

出评价，减少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从而加速审查进程。如果通过检索发现申请中的一项或者几项独立权利要

求不具备新颖性或者创造性，那么申请人在收到审查意见通知书之后，就可以删去这样的权利要求，而且不会

再对它或者它们提出分案申请，从而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工作。此外，通过这样的检索还有可能找到进一步证

明申请的主题缺乏单一性的对比文件。 

9.2.2 对不明显缺乏单一性的申请的检索 

不明显缺乏单一性的申请，是指只有经过检索，才能确定其申请的主题之间缺乏单一性的那些申请。对于

这些申请，审查员应当按照下列方式进行检索： 

(1)对第一独立权利要求进行检索，若发现它不具备新颖性或者创造性，则按照本部分第六章第 2.2.1 节

所述的单一性审查原则，根据已有检索结果判断其余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是否缺乏单一性，对缺乏单一性的独

立权利要求可以不再进行检索。 

(2)如果一件申请中的两项或者多项相互并列的独立权利要求，在发明构思上非常接近，而且其中没有一

项独立权利要求需要在其他的技术领域中进行检索，则可以对申请的全部主题进行检索，因为这不会增加太多

工作量。 

(3)对独立权利要求进行检索，若发现它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从而导致其相互并列的从属权利要求之

间缺乏单一性，则可参照本章第 9.2.1 节(1) 或(2) 或者本节(1) 或(2) 所述的方式处理。 

9.3 其他情况的检索 

申请的部分主题属于本章第 10 节中列出的情形的，审查员应当对该申请其他不属于这些情形的主题进行

检索；申请中其他不属于这些情形的主题之间存在单一性缺陷的，按本章第 9.2 节的规定进行检索。 

10.不必检索的情况 

一件申请的全部主题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查员对该申请不必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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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属于专利法第五条或者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情形； 

(2)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3)不具备实用性； 

(4)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未对该申请的主题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致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

实现。 

11.补充检索 

在申请的实质审查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了获得更适合的对比文件，审查员应当对申请进行补充

检索： 

(1)申请人修改了权利要求，原先的检索没有覆盖修改后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范围； 

(2)申请人澄清了某些内容，使得原先的检索不完整、不准确； 

(3)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以前的检索不完整或者不准确； 

(4)审查意见的改变使得已经作出的检索不完整或者不准确而需要增加或者改变其检索领域的。 

在复审后的继续审查过程中，如果出现上述情形，也应当进行补充检索。 

此外，对于本章第 4.2 节(2) 中所述的可能构成抵触申请的指定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文件，在对申请发出

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之前，应当通过补充检索查看其是否进入了中国国家阶段并作出了中文公布。 

12.检索报告 

检索报告用于记载检索的结果，特别是记载构成相关现有技术的文件。检索报告采用专利局规定的表格。

审查员应当在检索报告中清楚地记载检索的领域、数据库以及所用的基本检索要素及其表达形式(如关键词

等)、由检索获得的对比文件以及对比文件与申请主题的相关程度，并且应当按照检索报告表格的要求完整地填

写其他各项。 

在检索报告中，审查员采用下列符号来表示对比文件与权利要求的关系： 

Ｘ：单独影响权利要求的新颖性或创造性的文件； 

Ｙ：与检索报告中其他Ｙ类文件组合后影响权利要求的创造性的文件； 

Ａ：背景技术文件，即反映权利要求的部分技术特征或者有关的现有技术的文件； 

Ｒ：任何单位或个人在申请日向专利局提交的、属于同样的发明创造的专利或专利申请文件； 

Ｐ：中间文件，其公开日在申请的申请日与所要求的优先权日之间的文件，或者会导致需要核实该申请优

先权的文件； 

Ｅ：单独影响权利要求新颖性的抵触申请文件。 

上述类型的文件中，符号Ｘ、Ｙ和Ａ表示对比文件与申请的权利要求在内容上的相关程度；符号Ｒ和Ｅ同

时表示对比文件与申请在时间上的关系和在内容上的相关程度；而符号Ｐ表示对比文件与申请在时间上的关

系，其后应附带标明文件内容相关程度的符号Ｘ、Ｙ、Ｅ或Ａ，它属于在未核实优先权的情况下所作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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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权利要求中包括几个并列的技术方案，而一份对比文件与这些技术方案的相关程度各不相同的，审查

员在检索报告中应当用表示其中最高相关程度的符号来标注该对比文件。 

除上述类型的文献外，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引用的其他文献也应当填写在检索报告中，但不填写文献类型和

／或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第八章 实质审查程序 

1.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专利局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的目的在于确定发明专利申请是否应当被授予专利权，特别是确定其是否符

合专利法有关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规定。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实质审查程序通常由申请人提出请求后启动。根据该条第二款的规

定，实质审查程序也可以由专利局启动。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 专利局应当作出授予发

明专利权的决定。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在实质审查中，发明专利申请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专利局

认为仍然不符合专利法规定，即仍然存在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缺陷的，应当予以驳回。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在被授予专利权之前随时撤回其专利申请。专利法第三十六条

第二款、第三十七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还规定了在实质审查程序中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的

情形。 

本章所说的实质审查，是指中国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对于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

查，在本指南第三部分第二章“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 中有具体规定的，适用该章规定；无具

体规定的，适用本章的规定。 

2.实质审查程序及其基本原则 

2.1 实质审查程序概要 

在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程序中可能发生的行为如下： 

 (1)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后，审查员认为该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的，应当

通知申请人，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对其申请进行修改；审查员发出通知书(审查意见通知书、分

案通知书或提交资料通知书等) 和申请人的答复可能反复多次，直到申请被授予专利权、被驳回、被撤回或者

被视为撤回； 

(2)对经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或者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修改后消除了原有缺陷的专利申请，审查

员应当发出授予发明专利权的通知书； 



189 

 

(3)专利申请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修改后，仍然存在通知书中指出过的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

所列情形的缺陷的，审查员应当予以驳回； 

(4)申请人无正当理由对审查意见通知书、分案通知书或者提交资料通知书等逾期不答复的，审查员应当

发出申请被视为撤回通知书。 

此外，根据需要，审查员还可以按照本指南的规定在实质审查程序中采用会晤、电话讨论和现场调查等辅

助手段。 

2.2 实质审查程序中的基本原则 

(1)请求原则 

除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另有规定外，实质审查程序只有在申请人提出实质审查请求的前提下才能启动。审

查员只能根据申请人依法正式呈请审查(包括提出申请时、依法提出修改时或者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 的申请

文件进行审查。 

(2)听证原则 

在实质审查过程中，审查员在作出驳回决定之前，应当给申请人提供至少一次针对驳回所依据的事实、理

由和证据陈述意见和／或修改申请文件的机会，即审查员作出驳回决定时，驳回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

当在之前的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已经告知过申请人。 

(3)程序节约原则 

在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时，审查员应当尽可能地缩短审查过程。换言之，审查员要设法尽早地结

案。因此，除非确认申请根本没有被授权的前景，审查员应当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将申请中不符合专

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所有问题通知申请人，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内对所有问题给予答复，尽量地减少与申请

人通信的次数，以节约程序。 

但是，审查员应当注意，不得以节约程序为理由而违反请求原则和听证原则。 

3.申请文件的核查与实审准备 

3.1 核对申请的国际专利分类号 

审查员接到申请案后，不管近期是否进行审查，都应当首先核对申请的国际专利分类号。 

审查员认为申请不属于自己负责审查的分类范围的，应当根据专利分类协调的规定及时处理，以免延误审

查。 

审查员认为分类号不确切，但仍属于自己负责审查的范围的，应当自行改正分类号。 

3.2 查对申请文档 

审查员对属于自己负责审查的分类范围的申请案，或者调配给自己的申请案，不管近期是否进行审查，都

应当及时查对申请文档。对于应由其他部门处理的手续文件以及与实质审查无关的其他文件， 审查员应当及时

转交相应的部门， 以免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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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查对启动程序的依据 

审查员应当查对申请文档中是否有实质审查请求书，其提交的时间是否在自申请日起三年之内(分案申请

参见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5.1.2 节)，是否有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及进入实质审查程序通知书；专利局决定自

行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的， 是否有经局长签署的通知书和已经通知申请人的记录。 

3.2.2 查对申请文件 

审查员应当查对实质审查所需要的文件(包括原始申请文件及公布的申请文件，如果申请人对申请文件进

行了主动修改或在初审期间应专利局的要求作过修改，还应当包括经修改的申请文件) 是否齐全。 

3.2.3 查对涉及优先权的资料 

申请人要求外国优先权的，审查员应当查对申请文档中是否有要求优先权声明以及经受理在先申请的国家

或者政府间组织的主管部门出具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申请人要求本国优先权的，审查员应当查对申请文档

中是否有要求优先权声明以及在中国第一次提出的专利申请文件的副本。 

3.2.4 查对其他有关文件 

发明已在外国提出过专利申请的，审查员应当查对申请文档中是否有申请人提交的该国为审查其申请进行

检索的资料或者审查结果的资料。 

3.2.5 申请文档存在缺陷时的处理 

审查员如果发现申请文档中缺少上述第 3.2.1 节至 3.2.3 节中任何一项所述的依据、文件或资料，或者某

些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应当将申请案返回流程管理部门并且说明理由。审查员如果发现申

请文档中缺少上述第 3.2.4 节所述的资料，而且确信申请人已获得这样的资料，可以填写提交资料通知书，要

求申请人在指定的两个月期限内提交有关资料；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提交的，该申请被视为撤回。 

此外，在实质审查前，审查员最好能初阅申请文件，查看是否需要申请人提交有关的参考资料，如果需

要，可填写提交资料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指定的两个月期限内提交。提前做好此项工作，有利于加快审查程

序。 

3.3 建立个人审查档案 

审查员查对申请文档之后，应当着手建立个人审查档案，记载本人审查的案件的重要数据，并在此后的审

查过程中补充有关信息，以便随时掌握各申请案的审查过程及其基本情况。 

3.4 审查的顺序 

3.4.1 一般原则 

对于接收的发明专利申请，除本章第 3.4.2 节所述的特殊情况外，都应当按照接收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查，

但可以将先后接收的同类的专利申请放在一起同时审查。 

在申请人对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作出答复之后，审查员对申请继续审查时，一般应按照答复的先后顺序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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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特殊处理 

对下列几种情况可作特殊处理： 

(1)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的申请，由申请人或者其主管部门提出请求，经专利局局长批

准后，可以优先审查，并在随后的审查过程中予以优先处理。 

(2)对于专利局自行启动实质审查的专利申请，可以优先处理。 

(3)保留原申请日的分案申请，可以与原申请一起审查。 

4.实质审查 

4.1 审查的文本 

审查员首次审查所针对的文本通常是申请人按照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提交的原始申请文件或者应专利

局初步审查部门要求补正后的文件。 

申请人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或者在收到专利局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的

三个月内，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了主动修改的，无论修改的内容是否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均应当以申请人提交的经过该主动修改的申请文件作为审查文本。 

申请人在上述规定期间内多次对申请文件进行了主动修改的，应当以最后一次提交的申请文件为审查文

本。申请人在上述规定以外的时间对申请文件进行的主动修改，一般不予接受，其提交的经修改的申请文件，

不应作为审查文本。审查员应当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告知此修改文本不作为审查文本的理由，并以之前的能够

接受的文本作为审查文本。如果申请人进行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但审查员

在阅读该经修改的文件后认为其消除了原申请文件存在的应当消除的缺陷，又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且在该修改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审查将有利于节约审查程序，则可以接受该经修改的申请文件作为审查文本。 

4.2 阅读申请文件并理解发明 

审查员在开始实质审查后，首先要仔细阅读申请文件，力求准确地理解发明。重点在于了解发明所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理解解决所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并且明确该技术方案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特别是其中区别

于背景技术的特征，还应了解该技术方案所能带来的技术效果。审查员在阅读和理解发明时，可以作必要的记

录，便于进一步审查。 

4.3 不必检索即可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情况 

专利申请的全部主题明显属于本部分第七章第 10 节情形的，审查员不必检索即可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

知书。 

应当指出的是，如果申请中只有部分主题属于上述情形，而其他主题不属于上述情形，则应当对不属于上

述情形的其他主题进行检索后再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4.4 对缺乏单一性申请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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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缺乏单一性的缺陷有时是明显的，有时要通过检索与审查后才能确定。缺乏单一性的缺陷既可能

存在于相互并列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也可能因所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而存在于相互并

列的从属权利要求之间，还可能存在于一项权利要求的多个并列技术方案之间。 

对于缺乏单一性的申请，审查员可以采用下述之一的方法进行处理。 

(1)先通知申请人修改 

审查员在阅读申请文件时，立即能判断出申请的主题之间明显缺乏单一性的，可以暂缓进行检索(参见本

部分第七章第 9.2.1 节(1))，先向申请人发出分案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指定的两个月期限内对其申请进行修

改。 

(2)检索后再通知申请人修改 

检索后才能确定申请的主题之间缺乏单一性的，审查员可以视情况决定是暂缓进一步检索和审查还是继续

进一步检索和审查(参见本部分第七章第 9.2.2 节)： 

如果经检索和审查后认为第一独立权利要求或者其从属权利要求具有被授权的前景，而其他独立权利要求

与该有授权前景的权利要求之间缺乏单一性，则审查员可以暂缓对其他独立权利要求的检索和审查，并且在第

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只针对第一独立权利要求或者其从属权利要求提出审查意见，同时要求申请人删除或者

修改缺乏单一性的其他权利要求，以克服申请缺乏单一性的缺陷。 

如果经检索和审查后确认第一独立权利要求和其从属权利要求没有授权前景，而其他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

缺乏单一性，审查员可以暂缓对其他独立权利要求的检索和审查，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指出第一独立权

利要求和其从属权利要求没有授权前景的同时，指出该专利申请缺乏单一性的缺陷；也可以继续检索和审查其

他独立权利要求，尤其是当检索领域非常接近或者在很大程度上重叠时，并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同时

指出单一性缺陷和其他缺陷(参见本部分第七章第 9.2.2 节(1) 或(2))。 

如果申请人按照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对申请进行了符合本章第 5.2 节规定的修改，且权利要求

书已不存在缺乏单一性的缺陷，审查员应当对该权利要求书继续进行审查。 

对于因独立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而导致其相互并列的从属权利要求之间缺乏单一性的情况，参

照上述(1)或(2) 的方式处理。 

应当注意的是，有时申请的主题之间虽然缺乏单一性，特别是因独立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而导

致其相互并列的从属权利要求之间缺乏单一性，但是它们所对应的检索领域非常接近，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重

叠的，在这种情况下，审查员最好一并检索和审查这些权利要求，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指出这些权利要求不符

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其他规定的缺陷，同时指出申请缺乏单一性的缺陷，以利于节约审查程序(参见本部分

第七章第 9.2.1 节(2))。 

无论申请属于上述第(1)、(2) 项中的哪一种情形，申请人都应当在指定的期限内，对其申请进行修改，

例如对权利要求书进行限制，以克服单一性缺陷。申请人期满不答复的，该申请被视为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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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在答复中对审查员关于申请缺乏单一性的论点提出了反对意见，审查员认为反对意见成立，或者申

请人修改了权利要求书并克服了单一性缺陷的，申请的审查程序应当继续进行；反对意见不成立，或者未消除

单一性缺陷的，审查员可以根据专利法第三十八条的有关规定驳回该申请。 

4.5 检 索 

每一件发明专利申请在被授予专利权之前都应当进行检索。如何确定检索的技术领域及如何进行检索，参

见本部分第七章的内容。 

4.6 优先权的核实 

4.6.1 需要核实优先权的情况 

审查员应当在检索后确定是否需要核实优先权。当检索得到的所有对比文件的公开日都早于申请人所要求

的优先权日时，不必核实优先权。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需要核实优先权： 

(1)对比文件公开了与申请的主题相同或密切相关的内容，而且对比文件的公开日在申请日和所要求的优

先权日之间，即该对比文件构成ＰＸ或ＰＹ类文件； 

(2)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专利局的申请所公开的内容与申请的全部主题相同，或者与部分主题相同，前者

的申请日在后者的申请日和所要求的优先权日之间，而前者的公布或公告日在后者的申请日或申请日之后，即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专利局的申请构成ＰＥ类文件； 

(3)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专利局的申请所公开的内容与申请的全部主题相同，或者与部分主题相同，前者

所要求的优先权日在后者的申请日和所要求的优先权日之间，而前者的公布或公告日在后者的申请日或申请日

之后，即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专利局的申请构成ＰＥ类文件。 

对于第(3) 种情形，应当首先核实所审查的申请的优先权；当所审查的申请不能享有优先权时，还应当核

实作为对比文件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在专利局的申请的优先权。 

4.6.2 优先权核实的一般原则 

一般来说，核实优先权是指核查申请人要求的优先权是否能依照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成立。为此，审

查员应当在初步审查部门审查的基础上(参见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6.2 节) 核实： 

(1)作为要求优先权的基础的在先申请是否涉及与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相同的主题； 

(2)该在先申请是否是记载了同一主题的首次申请； 

(3)在后申请的申请日是否在在先申请的申请日起十二个月内。 

进行上述第(1) 项核实，即判断在后申请中各项权利要求所述的技术方案是否清楚地记载在上述在先申请

的文件(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不包括摘要) 中。为此，审查员应当把在先申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研究，只

要在先申请文件清楚地记载了在后申请权利要求所述的技术方案，就应当认定该在先申请与在后申请涉及相同

的主题。审查员不得以在先申请的权利要求书中没有包含该技术方案为理由，而拒绝给予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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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清楚地记载，并不要求在叙述方式上完全一致，只要阐明了申请的权利要求所述的技术方案即可。但

是，如果在先申请对上述技术方案中某一或者某些技术特征只作了笼统或者含糊的阐述，甚至仅仅只有暗示，

而要求优先权的申请增加了对这一或者这些技术特征的详细叙述，以致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认为该技术

方案不能从在先申请中直接和毫无疑义地得出，则该在先申请不能作为在后申请要求优先权的基础。 

在某些情况下，应当对上述第(2) 项进行核实。例如，一件申请Ａ以申请人的另一件在先申请Ｂ为基础要

求优先权，在对申请Ａ进行检索时审查员找到了该申请人的又一件在申请Ａ的申请日和优先权日之间公布的专

利申请文件或公告的专利文件Ｃ，文件Ｃ中已公开了申请Ａ的主题，且文件Ｃ的申请日早于申请Ａ的优先权

日，即早于申请Ｂ的申请日，因此可以确定在先申请Ｂ并不是该申请人提出的记载了申请Ａ的相同主题的首次

申请，因此申请Ａ不能要求以在先申请Ｂ的申请日为优先权日。 

4.6.2.1 部分优先权的核实 

由于对在先申请中的发明作进一步的改进或者完善，申请人在其在后申请中，可能会增加在先申请中没有

的技术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审查员在核实优先权时，不能以在后申请增加内容为理由断定优先权要求不成

立，而应当对在后申请中被在先申请清楚记载过的相同主题给予优先权，即给予部分优先权。具体地说，在在

后申请中，其技术方案已在在先申请中清楚记载的权利要求可以享有优先权；而其技术方案未在在先申请中记

载的权利要求则不能享有优先权，应当视为是在在后申请的申请日提出的。就整个申请而言，这种情况称为部

分优先权，即该申请的部分主题享有优先权，也就是说部分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享有优先权。 

4.6.2.2 多项优先权的核实 

如果一件具有单一性的专利申请要求了多项优先权，审查员在核实优先权时，应当检查该申请的权利要求

书中所反映的各种技术方案，是否分别在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多件外国或者本国的专利申请中已有清楚的记载。

此外，审查员还要核实所有的在先申请的申请日是否都在在后申请的优先权期限之内。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

在后申请的多项优先权成立，并且其记载上述各种技术方案的各项权利要求具有不同的优先权日。如果某些权

利要求不满足上述条件，但其他权利要求满足上述条件，则不满足上述条件的那些权利要求的优先权不能成

立，而满足上述条件的其他权利要求的优先权成立。 

如果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多件外国或者本国的专利申请，分别记载了不同的技术特征，而在后申请的权利要

求是这些特征的组合，则多项优先权不能成立。 

4.6.3 优先权核实后的处理程序 

经核实，申请的优先权不成立的，审查员应当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说明优先权不成立的理由，并以新确定

的优先权日(在没有其他优先权时，以申请日) 为基础，进行后续审查。在该申请被授予专利权时，审查员应当

在著录项目变更通知单中对其优先权作出变更。 

4.7 全面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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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约程序，审查员通常应当在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之前对专利申请进行全面审查，即审查申请是

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实质方面和形式方面的所有规定。 

审查的重点是说明书和全部权利要求是否存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所列的情形。一般情况下，首先

审查申请的主题是否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情形；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

款的规定；是否具有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所规定的实用性；说明书是否按照专利法第 

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要求充分公开了请求保护的主题。然后审查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是否具备专利法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新颖性和创造性；权利要求书是否按照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以

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独立权利要求是否表述了一个解决技术问题的完整的

技术方案。在进行上述审查的过程中，还应当审查权利要求书是否存在缺乏单一性的缺陷；申请的修改是否符

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及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分案申请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

定；对于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还需审查申请文件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的规定。 

如果审查员有理由认为申请所涉及的发明是在中国完成，且向外国申请专利之前未报经专利局进行保密审

查，应当审查申请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申请不存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所列情形，或者虽然存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所列情形的实

质性缺陷但经修改后仍有授权前景的，为节约程序，审查员应当一并审查其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其

他所有规定。 

审查员在检索之后已经确切地理解了请求保护的主题及其对现有技术作出的贡献的，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

是根据检索结果对上述审查重点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 

4.7.1 审查权利要求书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

的范围。根据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因此，实质审查

应当围绕权利要求书，特别是独立权利要求进行。 

一般情况下，在确定申请的主题不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情形，符合专利

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具有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所规定的实用性，且说明书充分公开了请求保护的主题

后，应当对权利要求书进行下述审查。 

(1)按照本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的规定审查独立权利要求是否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 

如果经审查认为独立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则应当进一步审查从属权利要求是否具备新颖性和

创造性。如果经审查认为全部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均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则对权利要求书不必再

继续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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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审查认为独立权利要求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或者虽然独立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但是

从属权利要求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则该申请有被授予专利权的前景，审查员应当遵循程序节约的原则，对权

利要求书进行下述第(2)至第(7) 项的审查。 

(2)审查权利要求书中的全部权利要求是否得到说明书(及其附图) 的支持，以及是否清楚、简要地限定要

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3)审查独立权利要求是否表述了一个针对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完整的技术方案。判断独立权利要

求的技术方案是否完整的关键，在于查看独立权利要求是否记载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 

(4)审查从属权利要求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三款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5)审查一项发明是否只有一个独立权利要求，并且该独立权利要求写在同一发明的从属权利要求之前。 

(6)审查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术语(科技术语) 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否与说明

书中使用的技术术语一致。 

(7)如果检索出任何单位或个人在同一申请日向专利局提交的属于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对比文件，应当注意

避免对相同权利要求的重复授权。有关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处理方式，适用本部分第三章第 6节的规定。如果两

件或两件以上的发明专利申请涉及同样的发明创造，则应当由同一审查员进行审查，原则上由最先提出转案要

求的审查员审查。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某些申请，由于存在例如权利要求不清楚等问题，而导致审查员无法先审查该申请权

利要求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则应当先就这些问题进行审查。同时审查员也可以根据对说明书的理解，就说明书

中的技术方案给出有关新颖性或创造性的审查意见，供申请人参考。 

4.7.2 审查说明书和摘要 

说明书(及其附图) 应当清楚、完整地公开发明，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同时，说明书作

为权利要求书的依据，在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时，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对于说明书(及其附图)，审查员应当审查下列内容： 

(1)说明书(及其附图) 是否清楚、完整地公开了发明，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说明书中记

载的技术方案能否解决发明的技术问题并取得预期的有益效果(参见本部分第二章第 2.1 节)； 

(2)各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所表述的请求保护的范围能否在说明书中找到根据，且说明书中发明内容部分

所述的技术方案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相应技术方案的表述是否一致； 

(3)说明书是否包含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的相关内容，是否按照规定的方式和顺序撰写，并且用

词规范、语句清楚(参见本部分第二章第 2.2 节)。 

如果发明的性质使采用其他方式或者顺序撰写说明书能节约篇幅并有利于他人准确地理解发明，则根据专

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这种撰写也是允许的。 

专利申请包含一个或多个核苷酸或氨基酸序列的，应当审查说明书是否包括符合规定的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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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附图的申请，应当审查附图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八条的规定(参见本部分第二章第 2.3

节)。 

在不需要附图的申请中，其说明书可以不包括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 项的内容。 

另外，审查员还应当审查说明书中所用的科技术语是否规范；外国人名、地名和科技术语尚无标准中文译

文的，是否注明了原文等。 

审查员还应当重视对说明书摘要的审查。对于说明书摘要的审查，适用本部分第二章第 2.4 节的规定。 

审查员按照本章第 4.7.1 节(1) 进行审查后，如果认为全部权利要求都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则应当注

意说明书中是否记载了与原独立权利要求属于同一个总的发明构思且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其他技术方案，以

便确定申请属于本章第 4.10.2.2 节中所列的第(3) 种情形还是第(4) 种情形。 

4.7.3 审查其他申请文件 

对于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审查员还应当审查申请人是否提交了专利局制定的遗传资源来源披露

登记表，该遗传资源来源披露登记表中是否说明了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对于未说明原始来源

的，是否说明了理由。 

4.8 不全面审查的情况 

对于一件发明专利申请，通常应当按照本章第 4.7 节的要求进行全面审查，以节约程序。 

但是，申请文件存在严重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缺陷的，即存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所

列情形的缺陷，并且该申请不可能被授予专利权的，审查员可以对该申请不作全面审查，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

仅指出对审查结论起主导作用的实质缺陷即可，此时指出其次要的缺陷和／或形式方面的缺陷是没有实际意义

的。 

4.9 对公众意见的处理 

任何人对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发明专利申请向专利局提出的意见，应当存入该申请文档中供审查员在实质

审查时考虑。如果公众的意见是在审查员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之后收到的，就不必考虑。专利局对公众意见

的处理情况，不必通知提出意见的公众。 

4.10 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4.10.1 总的要求 

审查员对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后，通常以审查意见通知书的形式，将审查的意见和倾向性结论通知申请人。 

在审查意见通知书正文中，审查员必须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具体阐述审查的意见。审查的意见应当明

确、具体，使申请人能够清楚地了解其申请存在的问题。 

在任何情况下，审查的意见都应当说明理由，明确结论，并引用专利法或专利法实施细则的相关条款，但

不应当写入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词语。为了使申请人尽快地作出符合要求的修改，必要时审查员可以提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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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供申请人修改时参考。如果申请人接受审查员的建议，应当正式提交经过修改的文件，审查员在通知书

中提出的修改建议不能作为进一步审查的文本。 

为了加快审查程序，应当尽可能减少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次数。因此，除该申请因存在严重实质性缺陷而无

授权前景(例如本章第 4.3 节、第 4.8 节的情况) 或者审查员因申请缺乏单一性而暂缓继续审查之外，第一次审

查意见通知书应当写明审查员对申请的实质方面和形式方面的全部意见。此外，在审查文本不符合专利法第三

十三条规定的情况下，审查员也可以针对审查文本之外的其他文本提出审查意见，供申请人参考。 

4.10.2 组成部分和要求 

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应当包括标准表格和通知书正文。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引用对比文件的，视情况，还

应当包括对比文件的复制件。 

4.10.2.1 标准表格 

审查员应当按照要求完整地填写标准表格中的各项内容，尤其要注意确认和填写审查依据的文本，该审查

依据的文本应当是依据本章第 4.1 节的规定确认的审查文本，在审查意见通知书正文中对其提出参考性的审查

意见的文本不在该表格中填写。申请人有两个以上的，应当写明全部申请人或其代表人。 

在标准表格的引用对比文件一项中，审查员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填写。 

(1)对比文件为专利文献(指专利说明书或者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 的，应当按照“巴黎联盟专利局间情报

检索国际合作委员会” (ＩＣＩＲＥＰＡＴ) 的规定，写明国别代码、文献号和文献类别；此外，还应注明这

些文献的公开日期；对于抵触申请还应注明其申请日。 

例如：文献名称       公开日 

ＣＮ1161293Ａ         1997.10.8 

ＵＳ4243128Ａ         1981.1.6 

ＪＰ昭 59－144825(Ａ)  1984.8.20 

(2)对比文件为期刊中的文章的，应当写明文章的名称、作者姓名、期刊名称、期刊卷号、相关内容的起

止页数、出版日期等。 

例如：“激光两坐标测量仪”，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激光两坐标测量仪研制小组，计量学报，第 1卷第 2

期，第 84～85 页，1980 年 4 月。 

(3)对比文件为书籍的，应当写明书名、作者姓名、相关内容的起止页数，出版社名称及出版日期。 

例如： “气体放电”，杨津基，第 258～260 页，科学出版社，1983 年 10 月。 

 

4.10.2.2 审查意见通知书正文 

根据申请的具体情况和检索结果，通知书正文可以按照如下几种方式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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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属于本章第 4.3 节所述的不必检索即可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情形的，通知书正文只需指出主要

问题并说明理由，而不必指出任何其他缺陷，最后指出因申请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所列的某种驳回

情形，将根据专利法第三十八条驳回申请。 

(2)申请虽然可以被授予专利权，但还存在某些不重要的缺陷的，为了加快审查程序，审查员可以在通知

书中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或者直接在作为通知书附件的申请文件复制件上进行建议性修改，并在通知书正文

中说明建议的理由，然后指出，如果申请人同意审查员建议的修改，应当正式提交修改的文件或者替换页。 

(3)申请虽然可以被授予专利权，但还存在较严重的缺陷，而且这些缺陷既涉及权利要求书，又涉及说明

书的，通知书正文应当按照审查意见的重要性的顺序来撰写。通常，首先阐述对独立权利要求的审查意见；其

次是对从属权利要求的审查意见；再次是对说明书(及其附图) 和说明书摘要的审查意见。对说明书的审查意

见，可以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的顺序加以陈述。 

独立权利要求必须进行修改的，通常应当要求申请人对说明书的有关部分作相应的修改。此外，如果审查

员检索到比申请人在说明书中引证的对比文件更相关的对比文件，则在通知书正文中，应当要求申请人对说明

书背景技术部分和其他相关部分作相应的修改。 

对于改进型发明，审查员如果检索到一份与发明最接近的对比文件，使原先用作独立权利要求划界所依据

的对比文件显然不适合，则应当要求申请人对独立权利要求重新划界。在这种情况下，通知书正文还应当详细

说明根据引用的这份对比文件如何划界，并要求申请人对说明书进行相应的修改，例如在说明书的背景技术部

分对该对比文件公开的内容作客观的评述。 

如果说明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或者仅仅笼统地记载了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但审查员通过阅读整个说明

书的内容，能够理解出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据此进行了检索和实质审查，那么审查员应当在通知书正

文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其认定的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4)申请由于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而不可能被授予专利权的，审查员在通知书正文中，必须对每项权利

要求的新颖性或者创造性提出反对意见，首先对独立权利要求进行评述，然后对从属权利要求一一评述。但

是，在权利要求较多或者反对意见的理由相同的情况下，也可以将从属权利要求分组加以评述；最后还应当指

出说明书中也没有可以取得专利权的实质内容。 

在此种情况下，审查员在通知书正文中不必指出次要的缺陷和形式方面的缺陷，也不必要求申请人作任何

修改。 

审查员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依据所引用的对比文件的某部分提出意见的，应当指出对比文件中相关的具体

段落或者附图的图号及附图中零部件的标记。 

如何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有关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规定，对权利要求及说明书的内容提出审查意见并说明

理由，请参见本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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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员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引用的本领域的公知常识应当是确凿的，如果申请人对审查员引用的公知常识

提出异议，审查员应当能够说明理由或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5)申请属于本章第 4.4 节(1) 中所述的明显缺乏单一性的情形的，审查员可发出分案通知书，要求申请

人修改申请文件，并明确告之待申请克服单一性缺陷后再进行审查；申请属于本章第 4.4 节(2) 中所述的情形

的，审查员在审查意见通知书正文中阐述具体审查意见的同时，还应当指出申请包含的几项发明不符合专利法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有关单一性的规定。审查员检索后发现独立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从而导致发明

专利申请缺乏单一性的，应当根据本章第 4.4 节的规定，决定是否继续审查。 

4.10.2.3 对比文件的复制件 

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引用的对比文件，应复制一份放入申请 

案卷中。当引用的对比文件篇幅较长时，只需复制其中与审查意见通知书正文相关的部分。此外，对比文

件的复制件上应当有清楚的标记，表明其来源及公开日，尤其是对比文件引自期刊或者书籍的，更需要包含上

述标记。 

4.10.3 答复期限 

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审查员应当指定答复期限。该期限由审查员考虑与申请有关的因素后确定。这些因

素包括：审查意见的数量和性质；申请可能进行修改的工作量和复杂程度等。答复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期

限为四个月。 

4.10.4 签 署 

审查意见通知书应当由负责审查的审查员盖章。如果审查意见通知书是由实习审查员起草的，应当由实习

审查员和负责指导其审查的审查员共同盖章。 

4.11 继续审查 

在申请人答复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之后，审查员应当对申请继续进行审查，考虑申请人陈述的意见和／

或对申请文件作出的修改。审查员应当在审查程序的各阶段，使用相同的审查标准。 

在继续审查前，审查员应当核实答复文件中的申请号、申请人、专利代理机构及代理人、发明名称等事

项，以避免差错。 

如果审查员在撰写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之前，已对申请进行了全面审查，则在继续审查阶段应当把注意

力集中在申请人对通知书正文中提出的各审查意见的反应上，特别应当注意申请人针对全部或者部分审查意见

进行争辩时所陈述的理由和提交的证据。如果申请人同时提交了经修改的说明书和／或权利要求书，审查员首

先应当按照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分别审查修改是否超出原说明书和

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以及修改是否按照审查意见通知书要求进行(参见本章第 5.2 节)；如果修改符合上述规

定，再进一步审查经过修改的申请是否克服了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所指出的缺陷，是否出现了新的不符合专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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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缺陷，尤其是审查新修改的独立权利要求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从而确

定该经修改的申请是否可以被授予专利权。 

4.11.1 对申请继续审查后的处理 

审查员继续审查申请后，视不同情况，可对申请作如下不同的处理。 

(1)申请人根据审查员的意见，对申请作了修改，消除了可能导致被驳回的缺陷，使修改后的申请有可能

被授予专利权的，如果申请仍存在某些缺陷，则审查员应当再次通知申请人消除这些缺陷，必要时，还可以通

过与申请人会晤的方式(参见本章第 4.12 节) 来加速审查；对个别的问题，如有可能，审查员可以用本章第

4.13 节所述的方式通过电话与申请人讨论；但是，除审查员对明显错误进行依职权修改(参见本章第 5.2.4.2

和第 6.2.2 节) 的情况外，不论采用什么方式提出修改意见，都必须以申请人正式提交的书面修改文件为依

据。 

(2)申请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仍然存在原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指出过的、属于专利法实施细

则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缺陷的，在符合听证原则的前提下，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申请的决定。 

(3)申请经过修改或者申请人陈述意见后已经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授予发

明专利权通知书。 

4.11.2 补充检索 

在继续审查(包括复审后的审查) 中，必要时，审查员应当进行补充检索。例如，在阅读申请人的答复之

后，审查员意识到，原先对发明的理解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检索的全面性；或者由于申请人对申请文件进行

了修改，需要进一步的检索；或者由于在首次检索时检索到了本部分第七章第 4.2 节(2) 中所述的有可能构成

抵触申请的指定中国的国际申请文件(参见本部分第七章第 11 节)，而需要通过补充检索确定其是否进入了中国

国家阶段，并作出了中文公布。 

4.11.3 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4.11.3.1 再次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情况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审查员应当再次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 

(1)审查员发现与申请的主题更加相关的对比文件，需要对权利要求进行重新评价； 

(2)在前一阶段的审查中，审查员未对某项或某几项权利要求提出审查意见，经继续审查后，发现其中有

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情况； 

(3)经申请人陈述意见和／或进行修改之后，审查员认为有必要提出新的审查意见； 

(4)修改后的申请有可能被授予专利权，但仍存在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缺陷，这些缺陷可能

是修改后出现的新缺陷、审查员新发现的缺陷以及已经通知过申请人但仍未完全消除的缺陷； 

(5)审查员拟驳回申请，但在此前的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未向申请人明确指出驳回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或证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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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2 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的内容及要求 

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撰写方式及要求同样适合于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申请人在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提交了修改文本的，审查员应当针对修改文本提出审查意见，指出新修改

的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中存在的问题。 

申请人在答复时仅陈述意见而未对申请文件作修改的，审查员通常可以在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正文中，坚

持先前阐述过的意见；但是如果申请人提出了充分的理由，或者出现本章第 4.11.3.1 节中所述的某些情形时，

审查员应当考虑新的审查意见。 

审查员在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意见陈述书中的争辩意见进行必要的评述。 

为了加快审查程序，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应当将对申请审查的结论明确告知申请人。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指定的答复期限为两个月。 

4.12 会 晤 

在某些情况下， 例如本章第 4.11.1 节(1) 中所述的情况，审查员可以约请申请人会晤，以加快审查程

序。申请人亦可以要求会晤，此时，审查员只要认为通过会晤能达到有益的目的，就应当同意申请人提出的会

晤要求；反之，审查员可以拒绝会晤要求。 

4.12.1 举行会晤的条件 

举行会晤的条件是： 

(1)审查员已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并且 

(2)申请人在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的同时或者之后提出了会晤要求，或者审查员根据案情的需要向申请人

发出了约请。 

不管是审查员约请的，还是申请人要求的会晤，都应当预先约定。可采用会晤通知书或通过电话来约定，

会晤通知书的副本和约定会晤的电话记录应当存放在申请案卷中。在会晤通知书或约定会晤的电话记录中，应

当写明经审查员确认的会晤内容、时间和地点。如果审查员或者申请人准备在会晤中提出新的文件，应当事先

提交给对方。 

会晤日期确定后一般不得变动；必须变动时，应当提前通知对方。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会晤的，审查

员可以不再安排会晤，而通过书面方式继续审查。 

4.12.2 会晤地点和参加人 

会晤应当在专利局指定的地点进行，审查员不得在其他地点同申请人就有关申请的问题进行会晤。 

会晤由负责审查该申请的审查员主持。必要时，可以邀请有经验的其他审查员协助。实习审查员主持的会

晤，应当有负责指导的审查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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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委托了专利代理机构的，会晤必须有代理人参加。参加会晤的代理人应当出示代理人执业证。申请

人更换代理人的，应当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并在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合格后由变更后的代理人参加会晤。在

委托代理机构的情况下，申请人可以与代理人一起参加会晤。 

申请人没有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申请人应当参加会晤；申请人是单位的，由该单位指定的人员参加，该

参加会晤的人员应当出示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和单位出具的介绍信。 

上述规定也适用于共同申请人。除非另有声明或者委托了代理机构，共有专利申请的单位或者个人都应当

参加会晤。 

必要时，发明人受申请人的指定或委托，可以同代理人一起参加会晤，或者在申请人未委托代理机构的情

况下受申请人的委托代表申请人参加会晤。 

参加会晤的申请人或代理人等的总数，一般不得超过两名；两个以上单位或者个人共有一项专利申请，又

未委托代理机构的，可以按共同申请的单位或个人的数目确定参加会晤的人数。 

4.12.3 会晤记录 

会晤结束后，审查员应当填写会晤记录。会晤记录采用专利局统一制定的标准表格，一式两份，经审查员

和参加会晤的申请人(或者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后，一份交申请人，一份留在申请案卷中。 

通常，在会晤记录中应当写明讨论的问题、结论或者同意修改的内容。如果会晤时讨论的问题很多，例如

涉及有关新颖性、创造性、修改是否引入了新的内容等诸方面的问题，审查员应当详尽记录讨论的情况和取得

一致的意见。 

会晤记录不能代替申请人的正式书面答复或者修改。即使在会晤中，双方就如何修改申请达成了一致的意

见，申请人也必须重新提交正式的修改文件，审查员不能代为修改。 

如果在会晤中，对申请文件的修改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审查工作将通过书面方式继续进行。 

会晤后，需要申请人重新提交修改文件或者作出书面意见陈述的，如果对原定答复期限的监视还继续存

在，则该答复期限可以不因会晤而改变，或者视情况延长一个月；如果对原定答复期限的监视已不再存在，则

审查员应当在会晤记录中另行指定提交修改文件或意见陈述书的期限。此提交的修改文件或意见陈述书视为对

审查意见通知书的答复，申请人未按期答复的，该申请将被视为撤回。 

如果会晤时，申请人提出了新的文件，而会晤前审查员没有收到这些文件，审查员可以决定中止会晤。 

4.13 电话讨论 

审查员可以与申请人就申请文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电话讨论，但电话讨论仅适用于解决次要的且不会引起

误解的形式方面的缺陷所涉及的问题。审查员应当记录电话讨论的内容，并将其存入申请案卷。对于电话讨论

中审查员同意的修改内容，通常申请人应当正式提交经过该修改的书面文件，审查员应当根据该书面修改文件

作出审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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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审查员在电话讨论中同意的修改内容属于本章第 5.2.4.2 节和第 6.2.2 节所述的情况，则审查员可以

对这些明显错误依职权进行修改。 

4.14 取证和现场调查 

一般说来，在实质审查程序中审查员不必要求申请人提供证据，因为审查员的主要职责是向申请人指出申

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问题。如果申请人不同意审查员的意见，那么，由申请人决定是否提供证

据来支持其主张。如果申请人决定提供证据，审查员应当给予申请人一个适当的机会，使其能提供任何可能有

关的证据，除非审查员确信提供证据也达不到有益的目的。 

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可以是书面文件或者实物模型。例如，申请人提供有关发明的技术优点方面的资料，以

证明其申请具有创造性；又如，申请人提供实物模型进行演示，以证明其申请具有实用性等。 

如果某些申请中的问题，需要审查员到现场调查方能得到解决，则应当由申请人提出要求，经负责审查该

申请的实质审查部的部长批准后，审查员方可去现场调查。调查所需的费用由专利局承担。 

5.答复和修改 

5.1 答 复 

对专利局发出的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应当在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 

申请人的答复可以仅仅是意见陈述书，也可以进一步包括经修改的申请文件(替换页和／或补正书)。申请

人在其答复中对审查意见通知书中的审查意见提出反对意见或者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时，应当在其意见陈述书

中详细陈述其具体意见，或者对修改内容是否符合相关规定以及如何克服原申请文件存在的缺陷予以说明。例

如当申请人在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中引入新的技术特征以克服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指出的该权利要求不具有创造性

的缺陷时，应当在其意见陈述书中具体指出该技术特征可以从说明书的哪些部分得到，并说明修改后的权利要

求具有创造性的理由。 

申请人可以请求专利局延长指定的答复期限。但是，延长期限的请求应当在期限届满前提出。有关延长期

限请求的处理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 4节的规定。专利局收到申请人的答复之后即可以开始后续的审查

程序，如果后续审查程序的通知书或者决定已经发出，对于此后在原答复期限内申请人再次提交的答复，审查

员不予考虑。 

5.1.1 答复的方式 

对于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应当采用专利局规定的意见 

陈述书或补正书的方式(参见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一章第 4 节)，在指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申请人提交的无

具体答复内容的意见陈述书或补正书，也是申请人的正式答复，对此审查员可理解为申请人未对审查意见通知

书中的审查意见提出具体反对意见，也未克服审查意见通知书所指出的申请文件中存在的缺陷。 

申请人的答复应当提交给专利局受理部门。直接提交给审查员的答复文件或征询意见的信件不视为正式答

复，不具备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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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答复的签署 

申请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其提交的意见陈述书或者补正书，应当有申请人的签字或者盖章；申请人

是单位的，应当加盖公章；申请人有两个以上的，可以由其代表人签字或者盖章。 

申请人委托了专利代理机构的，其答复应当由其所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盖章，并由委托书中指定的专利代

理人签字或者盖章。专利代理人变更之后，由变更后的专利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 

申请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如果其答复没有申请人的签字或者盖章(当申请人有两个以上时，应当有

全部申请人的签字或盖章，或者至少有其代表人的签字或盖章)，审查员应当将该答复退回初步审查部门处理。 

申请人委托了专利代理机构的，如果其答复没有专利代理机构盖章，或者由申请人本人作出了答复，审查

员应当将该答复退回初步审查部门处理。 

如果申请人或者委托的专利代理人发生变更，则审查员应当核查案卷中是否有相应的著录项目变更通知

单；没有该通知单的，审查员应当将答复退回初步审查部门处理。 

5.2 修 改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对其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

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国际申请的申请人根据专利合作条约规定所提交的

修改文件，同样应当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发明专利申请人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以及在收到专利局

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的三个月内，可以对发明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申请人在收到专利局发出的审查意见通知书后修改专利申

请文件，应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5.2.1 修改的要求 

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对修改的内容与范围作出了规定。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一款对主动修改的时机

作出了规定，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对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的修改方式作出了规定。 

5.2.1.1 修改的内容与范围 

在实质审查程序中，为了使申请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对申请文件的修改可能会进行多次。审

查员对申请人提交的修改文件进行审查时，要严格掌握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不论申请人对申请文件的修

改属于主动修改还是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的修改，都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原说

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包括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文字记载的内容和根据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文字记

载的内容以及说明书附图能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内容。申请人在申请日提交的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

载的范围，是审查上述修改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依据，申请人向专利局提交的申请文件的外文文

本和优先权文件的内容，不能作为判断申请文件的修改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依据。但进入国家阶

段的国际申请的原始提交的外文文本除外，其法律效力参见本指南第三部分第二章第 3.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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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修改的内容与范围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则这样的修改不能被允许。 

5.2.1.2 主动修改的时机 

申请人仅在下述两种情形下可对其发明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主动修改： 

(1)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 

(2)在收到专利局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的三个月内。 

在答复专利局发出的审查意见通知书时，不得再进行主动修改。 

5.2.1.3 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的修改方式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在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的，应当

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如果修改的方式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则这样的

修改文本一般不予接受。 

然而，对于虽然修改的方式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但其内容与范围满足专利法

第三十三条要求的修改，只要经修改的文件消除了原申请文件存在的缺陷，并且具有被授权的前景，这种修改

就可以被视为是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的修改，因而经此修改的申请文件可以接受。这样处理有利于节约

审查程序。但是，当出现下列情况时，即使修改的内容没有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也不能被

视为是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的修改，因而不予接受。 

(1)主动删除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扩大了该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范围。 

例如，申请人从独立权利要求中主动删除技术特征，或者主动删除一个相关的技术术语，或者主动删除限

定具体应用范围的技术特征，即使该主动修改的内容没有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只要修改导

致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范围扩大，则这种修改不予接受。 

(2)主动改变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导致扩大了请求保护的范围。 

例如，申请人主动将原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螺旋弹簧” 修改为“弹性部件”，尽管原说明书中记载

了“弹性部件”这一技术特征，但由于这种修改扩大了请求保护的范围，因而不予接受。 

又如，本章第 5.2.3.2 节(1) 的例 1至例 4 中，即使这四种改变后的内容在原说明书中有记载，也不予接

受，因为这样的修改扩大了其请求保护的范围。 

(3)主动将仅在说明书中记载的与原来要求保护的主题缺乏单一性的技术内容作为修改后权利要求的主

题。 

例如，一件有关自行车新式把手的发明专利申请，申请人在说明书中不仅描述了新式把手，而且还描述了

其他部件，例如，自行车的车座等。经实质审查，权利要求限定的新式把手不具备创造性。在这种情况下，申

请人作出主动修改，将权利要求限定为自行车车座。由于修改后的主题与原来要求保护的主题之间缺乏单一

性，这种修改不予接受。 

(4)主动增加新的独立权利要求，该独立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在原权利要求书中未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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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动增加新的从属权利要求，该从属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在原权利要求书中未出现过。 

如果申请人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提交的修改文本不是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作出的，而是属于上述不予

接受的情况，则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说明不接受该修改文本的理由，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提

交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修改文本。同时应当指出，到指定期限届满日为止，申请人所

提交的修改文本如果仍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或者出现其他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内容，审查员将针对修改前的文本继续审查，如作出授权或驳回决定。 

如果审查员对当前修改文本中符合要求的部分文本有新的审查意见，可以在本次通知书中一并指出。 

5.2.2 允许的修改 

这里所说的“允许的修改”，主要指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修改。 

5.2.2.1 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 

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主要包括：通过增加或变更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或者通过变更独立权利要求的

主题类型或主题名称以及其相应的技术特征，来改变该独立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范围；增加或者删除一项或多

项权利要求；修改独立权利要求，使其相对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重新划界；修改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改

正其引用关系，或者修改从属权利要求的限定部分，以清楚地限定该从属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范围。对于上述

修改，只要经修改后的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已清楚地记载在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就应该允许。 

允许的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包括下述各种情形： 

(1)在独立权利要求中增加技术特征，对独立权利要求作进一步的限定，以克服原独立权利要求无新颖性

或创造性、缺少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未以说明书为依据或者未清楚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等缺

陷。只要增加了技术特征的独立权利要求所述的技术方案未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这样的修

改就应当被允许。 

(2)变更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以克服原独立权利要求未以说明书为依据、未清楚地限定要求专利

保护的范围或者无新颖性或创造性等缺陷。只要变更了技术特征的独立权利要求所述的技术方案未超出原说明

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这种修改就应当被允许。 

对于含有数值范围技术特征的权利要求中数值范围的修改，只有在修改后数值范围的两个端值在原说明书

和／或权利要求书中已确实记载且修改后的数值范围在原数值范围之内的前提下，才是允许的。例如，权利要

求的技术方案中，某温度为 20℃ ～90℃，对比文件公开的技术内容与该技术方案的区别是其所公开的相应的

温度范围为 0℃ ～100℃，该文件还公开了该范围内的一个特定值 40℃，因此，审查员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指

出该权利要求无新颖性。如果发明专利申请的说明书或者权利要求书还记载了 20℃ ～90℃范围内的特定值 40

℃、60℃和 80℃，则允许申请人将权利要求中该温度范围修改成 60℃ ～80℃或者 60℃ ～90℃。 



208 

 

(3)变更独立权利要求的类型、主题名称及相应的技术特征，以克服原独立权利要求类型错误或者缺乏新

颖性或创造性等缺陷。只要变更后的独立权利要求所述的技术方案未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就可允许这种修改。 

(4)删除一项或多项权利要求，以克服原第一独立权利要求和并列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缺乏单一性，或者

两项权利要求具有相同的保护范围而使权利要求书不简要，或者权利要求未以说明书为依据等缺陷，这样的修

改不会超出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记载的范围，因此是允许的。 

(5)将独立权利要求相对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正确划界。这样的修改不会超出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记载

的范围，因此是允许的。 

(6)修改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改正引用关系上的错误，使其准确地反映原说明书中所记载的实施方

式或实施例。这样的修改不会超出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记载的范围，因此是允许的。 

(7)修改从属权利要求的限定部分，清楚地限定该从属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使其准确地反映原说明书中

所记载的实施方式或实施例，这样的修改不会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因此是允许的。 

上面对权利要求书允许修改的几种情况作了说明，由于这些修改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因而是允

许的。但经过上述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其他所有规定，还有待审查员对其进行

继续审查。对于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所作的修改，审查员要判断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是否已克服了审查意见

通知书所指出的缺陷，这样的修改是否造成了新出现的其他缺陷；对于申请人所作出的主动修改，审查员应当

判断该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是否存在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缺陷。 

5.2.2.2 对说明书及其摘要的修改 

对于说明书的修改，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针对说明书中本身存在的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

缺陷作出的修改，另一种是根据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作出的适应性修改，上述两种修改只要不超出原说明书和

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则都是允许的。 

允许的说明书及其摘要的修改包括下述各种情形。 

(1)修改发明名称，使其准确、简要地反映要求保护的主题的名称。如果独立权利要求的类型包括产品、

方法和用途，则这些请求保护的主题都应当在发明名称中反映出来。发明名称应当尽可能简短，一般不得超过

25 个字，特殊情况下，例如，化学领域的某些专利申请，可以允许最多到 40 个字。 

(2)修改发明所属技术领域。该技术领域是指该发明在国际专利分类表中的分类位置所反映的技术领域。

为便于公众和审查员清楚地理解发明和其相应的现有技术，应当允许修改发明所属技术领域，使其与国际专利

分类表中最低分类位置涉及的领域相关。 

(3)修改背景技术部分，使其与要求保护的主题相适应。独立权利要求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的

规定撰写的，说明书背景技术部分应当记载与该独立权利要求前序部分所述的现有技术相关的内容，并引证反

映这些背景技术的文件。如果审查员通过检索发现了比申请人在原说明书中引用的现有技术更接近所要求保护



209 

 

的主题的对比文件，则应当允许申请人修改说明书，将该文件的内容补入这部分，并引证该文件，同时删除描

述不相关的现有技术的内容。应当指出，这种修改实际上使说明书增加了原申请的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未曾记

载的内容，但由于修改仅涉及背景技术而不涉及发明本身，且增加的内容是申请日前已经公知的现有技术，因

此是允许的。 

(4)修改发明内容部分中与该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有关的内容，使其与要求保护的主题相适应，即反映

该发明的技术方案相对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当然，修改后的内容不应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

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5)修改发明内容部分中与该发明技术方案有关的内容，使其与独立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主题相适应。如

果独立权利要求进行了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修改，则允许该部分作相应的修改；如果独立权利要求

未作修改，则允许在不改变原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对该部分进行理顺文字、改正不规范用词、统一技术术语等

修改。 

(6)修改发明内容部分中与该发明的有益效果有关的内容。只有在某(些) 技术特征在原始申请文件中已清

楚地记载，而其有益效果没有被清楚地提及，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直接地、毫无疑义地从原始申请

文件中推断出这种效果的情况下，才允许对发明的有益效果作合适的修改。 

(7)修改附图说明。申请文件中有附图，但缺少附图说明的，允许补充所缺的附图说明；附图说明不清楚

的，允许根据上下文作出合适的修改。 

(8)修改最佳实施方式或者实施例。这种修改中允许增加的内容一般限于补入原实施方式或者实施例中具

体内容的出处以及已记载的反映发明的有益效果数据的标准测量方法(包括所使用的标准设备、器具)。如果由

检索结果得知原申请要求保护的部分主题已成为现有技术的一部分，则申请人应当将反映这部分主题的内容删

除，或者明确写明其为现有技术。 

(9)修改附图。删除附图中不必要的词语和注释，可将其补入说明书文字部分之中；修改附图中的标记使

之与说明书文字部分相一致；在文字说明清楚的情况下，为使局部结构清楚起见，允许增加局部放大图；修改

附图的阿拉伯数字编号，使每幅图使用一个编号。 

(10)修改摘要。通过修改使摘要写明发明的名称和所属技术领域，清楚地反映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解决

该问题的技术方案的要点以及主要用途；删除商业性宣传用语；更换摘要附图，使其最能反映发明技术方案的

主要技术特征。 

(11)修改由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识别出的明显错误，即语法错误、文字错误和打印错误。对这些

错误的修改必须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从说明书的整体及上下文看出的唯一的正确答案。 

5.2.3 不允许的修改 

作为一个原则，凡是对说明书(及其附图) 和权利要求书作出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修改，均是

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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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如果申请的内容通过增加、改变和／或删除其中的一部分，致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看到

的信息与原申请记载的信息不同，而且又不能从原申请记载的信息中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那么，这种修

改就是不允许的。 

这里所说的申请内容，是指原说明书(及其附图) 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内容，不包括任何优先权文件的内

容。 

5.2.3.1 不允许的增加 

不能允许的增加内容的修改，包括下述几种。 

(1)将某些不能从原说明书(包括附图) 和／或权利要求书中直接明确认定的技术特征写入权利要求和／或

说明书。 

 (2)为使公开的发明清楚或者使权利要求完整而补入不能从原说明书(包括附图) 和／或权利要求书中直

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信息。 

(3)增加的内容是通过测量附图得出的尺寸参数技术特征。 

(4)引入原申请文件中未提及的附加组分，导致出现原申请没有的特殊效果。 

(5)补入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直接从原始申请中导出的有益效果。 

(6)补入实验数据以说明发明的有益效果，和／或补入实施方式和实施例以说明在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范

围内发明能够实施。 

(7)增补原说明书中未提及的附图，一般是不允许的；如果增补背景技术的附图，或者将原附图中的公知

技术附图更换为最接近现有技术的附图，则应当允许。 

5.2.3.2 不允许的改变 

不能允许的改变内容的修改，包括下述几种。 

(1)改变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超出了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例 1】 

原权利要求限定了一种在一边开口的唱片套。附图中也只给出了一幅三边胶接在一起、一边开口的套子视

图。如果申请人后来把权利要求修改成“至少在一边开口的套子”，而原说明书中又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一

个以上的边可以开口”，那么，这种改变超出了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例 2】 

原权利要求涉及制造橡胶的成分，不能将其改成制造弹性材料的成分，除非原说明书已经清楚地指明。 

【例 3】 

原权利要求请求保护一种自行车闸，后来申请人把权利要求修改成一种车辆的闸，而从原权利要求书和说

明书不能直接得到修改后的技术方案。这种修改也超出了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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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能从原申请文件中直接得出的“功能性术语＋装置”的方式，来代替具有具体结构特征的零件或者部

件。这种修改超出了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2)由不明确的内容改成明确具体的内容而引入原申请文件中没有的新的内容。 

【例如】 

一件有关合成高分子化合物的发明专利申请，原申请文件中只记载在“较高的温度” 下进行聚合反应。

当申请人看到审查员引证的一份对比文件中记载了在 40℃下进行同样的聚合反应后，将原说明书中“较高的温

度” 改成“高于 40℃ 的温度”。虽然“高于 40℃的温度” 的提法包括在“较高的温度”范围内，但是，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并不能从原申请文件中理解到“较高的温度” 是指“高于 40℃的温度”。因此，这

种修改引入了新内容。 

(3)将原申请文件中的几个分离的特征，改变成一种新的组合，而原申请文件没有明确提及这些分离的特

征彼此间的关联。 

(4)改变说明书中的某些特征，使得改变后反映的技术内容不同于原申请文件记载的内容，超出了原说明

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例 1】 

一件有关多层层压板的发明专利申请，其原申请文件中描述了几种不同的层状安排的实施方式，其中一种

结构是外层为聚乙烯。如果申请人修改说明书，将外层的聚乙烯改变为聚丙烯，那么，这种修改是不允许的。

因为修改后的层压板完全不同于原来记载的层压板。 

【例 2】 

原申请文件中记载了“例如螺旋弹簧支持物” 的内容，说明书经修改后改变为“弹性支持物”，导致将

一个具体的螺旋弹簧支持方式，扩大到一切可能的弹性支持方式，使所反映的技术内容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

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例 3】 

原申请文件中限定温度条件为 10℃或者 300℃，后来说明书中修改为 10℃ ～300℃，如果根据原申请文

件记载的内容不能直接地、毫无疑义地得到该温度范围，则该修改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例 4】 

原申请文件中限定组合物的某成分的含量为 5％或者 45％ ～60％，后来说明书中修改为 5％ ～60％，如

果根据原申请文件记载的内容不能直接地、毫无疑义地得到该含量范围，则该修改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

书记载的范围。 

5.2.3.3 不允许的删除 

不能允许删除某些内容的修改，包括下述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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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独立权利要求中删除在原申请中明确认定为发明的必要技术特征的那些技术特征，即删除在原说明

书中始终作为发明的必要技术特征加以描述的那些技术特征；或者从权利要求中删除一个与说明书记载的技术

方案有关的技术术语；或者从权利要求中删除在说明书中明确认定的关于具体应用范围的技术特征。 

例如，将“有肋条的侧壁” 改成“侧壁”。又例如，原权利要求是“用于泵的旋转轴密封……”，修改

后的权利要求是“旋转轴密封”。上述修改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在原说明书中找不到依据。 

(2)从说明书中删除某些内容而导致修改后的说明书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例如，一件有关多层层压板的发明专利申请，其说明书中描述了几种不同的层状安排的实施方式，其中一

种结构是外层为聚乙烯。如果申请人修改说明书，将外层的聚乙烯这一层去掉，那么，这种修改是不允许的。

因为修改后的层压板完全不同于原来记载的层压板。 

(3)如果在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没有记载某特征的原数值范围的其他中间数值，而鉴于对比文件公开

的内容影响发明的新颖性和创造性，或者鉴于当该特征取原数值范围的某部分时发明不可能实施，申请人采用

具体“放弃” 的方式，从上述原数值范围中排除该部分，使得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中的数值范围从整体上看来

明显不包括该部分，由于这样的修改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因此除非申请人能够根据申请

原始记载的内容证明该特征取被“放弃” 的数值时，本发明不可能实施，或者该特征取经“放弃” 后的数值

时，本发明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否则这样的修改不能被允许。例如，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中某一数值范围为

Ｘ1 ＝600～10000，对比文件公开的技术内容与该技术方案的区别仅在于其所述的数值范围为Ｘ2 ＝240～

1500，因为Ｘ1 与Ｘ2 部分重叠，故该权利要求无新颖性。申请人采用具体“放弃” 的方式对Ｘ1 进行修改，

排除Ｘ1 中与Ｘ2 相重叠的部分，即 600～1500，将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中该数值范围修改为Ｘ1 ＞1500 至Ｘ1 

＝10000。如果申请人不能根据原始记载的内容和现有技术证明本发明在Ｘ1 ＞1500 至Ｘ1 ＝10000 的数值范围

相对于对比文件公开的Ｘ2 ＝240～1500 具有创造性，也不能证明Ｘ1 取 600～1500 时，本发明不能实施，则

这样的修改不能被允许。 

5.2.4 修改的具体形式 

5.2.4.1 提交替换页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说明书或者权利要求书的修改部分，应当按照规定格式提交替换

页。替换页的提交有两种方式。 

(1)提交重新打印的替换页和修改对照表。 

这种方式适用于修改内容较多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以及所有作了修改的附图。申请人在提交替换页的同

时，要提交一份修改前后的对照明细表。 

(2)提交重新打印的替换页和在原文复制件上作出修改的对照页。 

这种方式适用于修改内容较少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申请人在提交重新打印的替换页的同时提交直接在

原文复制件上修改的对照页，使审查员更容易察觉修改的内容。 



213 

 

5.2.4.2 审查员依职权修改 

通常，对申请的修改必须由申请人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提出。对于申请文件中个别文字、标记的修改或者增

删及对发明名称或者摘要的明显错误(参见本章第 5.2.2.2 节(11) 和第 6.2.2 节) 的修改，审查员可以依职权

进行，并通知申请人。此时，应当使用钢笔、签字笔或者圆珠笔作出清楚明显的修改，而不得使用铅笔进行修

改。 

6.驳回决定和授予专利权的通知 

审查员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申请的实质审查。通常，在发出一次或者两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审

查员就可以作出驳回决定或者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决定或者通知书一经发出，申请人的任何呈文、答复

和修改均不再予以考虑。 

6.1 驳回决定 

6.1.1 驳回申请的条件 

审查员在作出驳回决定之前，应当将其经实质审查认定申请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应予驳

回情形的事实、理由和证据通知申请人，并给申请人至少一次陈述意见和／或修改申请文件的机会。 

驳回决定一般应当在第二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之后才能作出。但是，如果申请人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指

定的期限内未针对通知书指出的可驳回缺陷提出有说服力的意见陈述和／或证据，也未针对该缺陷对申请文件

进行修改或者修改仅是改正了错别字或更换了表述方式而技术方案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则审查员可以直接作出

驳回决定。 

如果申请人对申请文件进行了修改，即使修改后的申请文件仍然存在用已通知过申请人的理由和证据予以

驳回的缺陷，但只要驳回所针对的事实改变，就应当给申请人再一次陈述意见和／或修改申请文件的机会。但

对于此后再次修改涉及同类缺陷的，如果修改后的申请文件仍然存在足以用已通知过申请人的理由和证据予以

驳回的缺陷，则审查员可以直接作出驳回决定，无需再次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以兼顾听证原则与程序节约原

则。 

6.1.2 驳回的种类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规定的驳回发明专利申请的情形如下： 

(1)专利申请的主题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或者申请的主题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或者申请的主题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发

明专利权的客体； 

(2)专利申请不是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3)专利申请所涉及的发明在中国完成，且向外国申请专利前未报经专利局进行保密审查的； 

(4)专利申请的发明不具备新颖性、创造性或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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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利申请没有充分公开请求保护的主题，或者权利要求未以说明书为依据，或者权利要求未清楚、简

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6)专利申请是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人在专利申请文件中没有说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

和原始来源；对于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也没有陈述理由； 

(7)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关于发明专利申请单一性的规定； 

(8)专利申请的发明是依照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不能取得专利权的； 

(9)独立权利要求缺少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10)申请的修改或者分案的申请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6.1.3 驳回决定的组成 

驳回决定应当包括如下两部分。 

(1)标准表格 

标准表格中各项应当按照要求填写完整；申请人有两个以上的，应当填写所有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参

见本指南第五部分第六章第 1.2 节)。 

(2)驳回决定正文 

驳回决定正文包括案由、驳回的理由以及决定三个部分。 

6.1.4 驳回决定正文的撰写 

6.1.4.1 案 由 

案由部分应当简要陈述申请的审查过程，特别是与驳回决定有关的情况，即历次的审查意见(包括所采用

的证据) 和申请人的答复概要、申请所存在的导致被驳回的缺陷以及驳回决定所针对的申请文本。 

6.1.4.2 驳回的理由 

在驳回理由部分，审查员应当详细论述驳回决定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尤其应当注意下列各项要

求。 

(1)正确选用法律条款。当可以同时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不同条款驳回申请时，应当选择其中最为

适合、占主导地位的条款作为驳回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简要地指出申请中存在的其他实质性缺陷。 

(2)以令人信服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作为驳回的依据，而且对于这些事实、理由和证据的听证，已经符合

本章第 6.1.1 节所述的驳回申请的条件。 

(3)对于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且即使经过修改也不可能被授予专利权的申请，应当逐一地对每

项权利要求进行分析。 

驳回的理由要充分完整、说理透彻、逻辑严密、措词恰当，不能只援引法律条款或者只作出断言。审查员

在驳回理由部分还应当对申请人的争辩意见进行简要的评述。 

6.1.4.3 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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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部分，审查员应当写明驳回的理由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的哪一种情形，并根据专利法第

三十八条的规定引出驳回该申请的结论。 

6.2 授予专利权的通知 

6.2.1 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的条件 

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专利局应当作出授予专利权的决定。在作出授予专利权的

决定之前，应当发出授予发明专利权的通知书。授权的文本，必须是经申请人以书面形式最后确认的文本。 

6.2.2 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时应做的工作 

在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前，允许审查员对准备授权的文本依职权作如下的修改(参见本章第 5.2.4.2

节)。 

(1)说明书方面：修改明显不适当的发明名称和／或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改正错别字、错误的符号、标记

等；修改明显不规范的用语；增补说明书各部分所遗漏的标题；删除附图中不必要的文字说明等。 

(2)权利要求书方面：改正错别字、错误的标点符号、错误的附图标记、附图标记增加括号。但是，可能

引起保护范围变化的修改，不属于依职权修改的范围。 

(3)摘要方面：修改摘要中不适当的内容及明显的错误。审查员所作的上述修改应当通知申请人。 

审查员还应当依次做好下述工作：在案卷封面上填写自己确定的该专利的ＩＰＣ分类号并交本审查处的分

类裁决负责人核定；将整理好的准备授权的文本放入公报袋，同时在公报袋上填写规定的项目并且盖章；填写

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标准表格)，一式两份，盖章后，一份装订在案卷中，另一份放入申请案卷封面里夹；整

理好一份完整的案卷，并且在封面和封底填写授权时案卷交接记录和授权发文记录；申请人对发明的名称进行

了修改的，优先权经核实有变化的，或者经核定的ＩＰＣ分类号相对于原分类号有变化的，还应当填写“著录

项目变更通知单” 一式两份，一份装订在案卷第一装订条的首页之前，另一份放入案卷封面里夹。 

7.实质审查程序的终止、中止和恢复 

7.1 程序的终止 

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程序，因审查员作出驳回决定且决定生效，或者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或者

因申请人主动撤回申请，或者因申请被视为撤回而终止。 

对于驳回或者授权的申请，审查员应当在其案卷封面上的“实审” 一栏内写明“驳回” 或者“授权” 

字样，并且盖章。 

对于每件申请，审查员应当建立个人审查档案，便于今后的查询、统计(参见本章第 3.3 节)。 

7.2 程序的中止 

实质审查程序可能因专利申请权归属纠纷的当事人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请求

而中止或因财产保全而中止。一旦审查员接到程序中止调回案卷的通知，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案卷返还流程

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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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程序的恢复 

专利申请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正当理由耽误专利法或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或者专利局指定的期限造成被

视为撤回而导致程序终止的，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申请人可以向专利局请求恢

复被终止的实质审查程序，权利被恢复的，专利局恢复实质审查程序。 

对于因专利申请权归属纠纷当事人的请求而中止的实质审查程序，在专利局收到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或

判决书后，凡不涉及权利人变动的，应及时予以恢复；涉及权利人变动的，在办理相应的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后

予以恢复。若自上述请求中止之日起一年内，专利申请权归属纠纷未能结案，请求人又未请求延长中止的，专

利局将自行恢复被中止的实质审查程序。 

审查员在接到流程管理部门送达的有关恢复审查程序的书面通知和专利申请案卷后，应当重新启动实质审

查程序。 

8.前置审查与复审后的继续审查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审查员应当对专利复审委员会转送的复审请求书进行前置审查，

并在收到转交的案卷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前置审查意见书，该前置审查意见书随案卷转送专利复审委员会，由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复审决定。前置审查的要求适用本指南第四部分第二章第 3节的规定。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撤销专利局的驳回决定的复审决定后，审查员应当对专利申请进行继续审查。对继续

审查的要求适用本章的规定，但在继续审查过程中，审查员不得以同一事实、理由和证据作出与该复审决定意

见相反的驳回决定(参见本指南第四部分第二章第 7节)。 

第九章 关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规定 

1.引 言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章旨在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对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特殊性作出具体规定。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还具有与其他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相同的一般性，对于本章未提及的一般

性审查事项，应当遵循本指南其他章的规定，对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本章所说的计算机程序本身是指为了能够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

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计算机程序本

身包括源程序和目标程序。 

本章所说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是指为解决发明提出的问题，全部或部分以计算机程序处理流程为基

础，通过计算机执行按上述流程编制的计算机程序，对计算机外部对象或者内部对象进行控制或处理的解决方

案。所说的对外部对象的控制或处理包括对某种外部运行过程或外部运行装置进行控制，对外部数据进行处理

或者交换等；所说的对内部对象的控制或处理包括对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的改进，对计算机系统内部资源的管

理，对数据传输的改进等。涉及计算机程序的解决方案并不必须包含对计算机硬件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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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基准 

审查应当针对要求保护的解决方案，即每项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解决方案。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 项的规定，对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授予专利权。涉及计算机程

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属于本部分第一章第 4.2 节所述情形的，按照该节的原则进行审查： 

(1)如果一项权利要求仅仅涉及一种算法或数学计算规则，或者计算机程序本身或仅仅记录在载体(例如磁

带、磁盘、光盘、磁光盘、ＲＯＭ、ＰＲＯＭ、ＶＣＤ、ＤＶＤ或者其他的计算机可读介质) 上的计算机程

序，或者游戏的规则和方法等，则该权利要求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如果一项权利要求除其主题名称之外，对其进行限定的全部内容仅仅涉及一种算法或者数学计算规则，或

者程序本身，或者游戏的规则和方法等，则该权利要求实质上仅仅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属于专利保

护的客体。 

例如，仅由所记录的程序限定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或者一种计算机程序产品，或者仅由游戏规则限定

的、不包括任何技术性特征，例如不包括任何物理实体特征限定的计算机游戏装置等，由于其实质上仅仅涉及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因而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但是，如果专利申请要求保护的介质涉及其物理特性的

改进，例如叠层构成、磁道间隔、材料等，则不属此列。 

(2)除了上述(1) 所述的情形之外，如果一项权利要求在对其进行限定的全部内容中既包含智力活动的规

则和方法的内容，又包含技术特征，例如在对上述游戏装置等限定的内容中既包括游戏规则，又包括技术特

征，则该权利要求就整体而言并不是一种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应当依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排除其获得专

利权的可能性。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专利法所称的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

案。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只有构成技术方案才是专利保护的客体。 

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执行计算机程序的目的是解决技术问题，在计算机上运行

计算机程序从而对外部或内部对象进行控制或处理所反映的是遵循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并且由此获得符合自

然规律的技术效果，则这种解决方案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所说的技术方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执行计算机程序的目的不是解决技术问题，或者在计算机

上运行计算机程序从而对外部或内部对象进行控制或处理所反映的不是利用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或者获得的

不是受自然规律约束的效果，则这种解决方案不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所说的技术方案，不属于专利保护的

客体。 

例如，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执行计算机程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工业过程、

测量或测试过程控制，通过计算机执行一种工业过程控制程序，按照自然规律完成对该工业过程各阶段实施的

一系列控制，从而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工业过程控制效果，则这种解决方案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所说的技

术方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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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执行计算机程序的目的是为了处理一种外部技术数据，通

过计算机执行一种技术数据处理程序，按照自然规律完成对该技术数据实施的一系列技术处理，从而获得符合

自然规律的技术数据处理效果，则这种解决方案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所说的技术方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

体。 

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执行计算机程序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

通过计算机执行一种系统内部性能改进程序，按照自然规律完成对该计算机系统各组成部分实施的一系列设置

或调整，从而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改进效果，则这种解决方案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所

说的技术方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3.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示例 

以下，根据上述审查基准，给出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示例。 

(1)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 项范围之内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不属于专利保护

的客体。 

【例 1】 

利用计算机程序求解圆周率的方法 

申请内容概述 

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利用计算机程序求解圆周率的方法，该方法首先将一正方形的面积用均匀

的足够精确的“点” 进行划分，再作此正方形的内切圆，然后执行一个计算机程序来求解圆周率π，该计算机

程序先对上述正方形内均匀分布的“点” 进行脉冲计数，然后按照如下公式进行计算求出圆周率π： 

π＝                            × 4 

在计算中，若取样的“点” 划分得越多越细，则圆周率的值也就计算得越精确。 

申请的权利要求 

一种利用计算机程序求解圆周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计算一个正方形内“点” 的数目； 

计算该正方形内切圆内“点” 的数目； 

根据公式 

π ＝                           × 4 

来求解圆周率。 

分析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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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决方案仅仅涉及一种由计算机程序执行的纯数学运算方法或者规则，本质属于人的抽象思维方式，

因此，该发明专利申请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 项规定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

的客体。 

【例 2】 

一种自动计算动摩擦系数μ的方法 

申请内容概述 

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涉及一种使用计算机程序计算动摩擦系数μ的方法。测量动摩擦系数的传统方法

是采用一种装置以固定速度牵引被测绳状物，分别测出摩擦片的位置变化量Ｓ1 和Ｓ2，再按下列公式： 

μ＝ (logＳ2 －logＳ1) ／ｅ 

计算出被测绳状物的动摩擦系数μ。 

申请的权利要求 

一种利用计算机程序实现自动计算动摩擦系数μ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计算摩擦片的位置变化量Ｓ1 和Ｓ2 的比值； 

计算变化量的比值Ｓ2／Ｓ1 的对数 logＳ2／Ｓ1； 

求出对数 logＳ2／Ｓ1 与ｅ的比值。 

分析及结论 

这种解决方案不是对测量方法的改进，而是一种由计算机程序执行的数值计算方法，求解的虽然与物理量

有关，但求解过程是一种数值计算，该解决方案整体仍旧属于一种数学计算方法。因此，该发明专利申请属于

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 项规定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 3】 

一种全球语言文字通用转换方法 

申请内容概述 

现有的自动翻译系统只是一对一、一对多或者多对多的语言处理系统，其存在的问题是程序复杂、各种词

性的词性标注方式不同、数量繁多且复杂。针对上述缺陷，发明专利申请提供一种统一的、针对全球任意多种

语言进行翻译的方法，利用与世界语辅助语标注方式相同的“全球语言文字输入方法” 实现不同语言在语法、

句法上一体化，在语言转换时，使用世界语和世界语辅助语作为机器翻译的中介语。 

申请的权利要求 

一种利用计算机进行全球语言文字通用转换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全球语言文字统一在单词后先以辅音字母标词法，后以辅音字母标句法的方式，形成与各种录入语言相

对应的录入语言辅助语； 

利用中介语与录入的语言辅助语的对应关系进行语言转换，所述中介语为世界语和世界语辅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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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征在于，所述录入时的标词法和标句法方式与形成世界语辅助语的标词法和标句法方式相同，其中标

词法方式为：－m为名词， －x为形容词， －y为复数， －s为数量词， －f为副词；所述标句法的方式

为： －z为主语， －w为谓语， －d为定语， －n为宾语， －b为补语，其包括表语， －k为状语。 

分析及结论 

这种解决方案虽然在主题名称中包括有计算机，但对其限定的全部内容只是利用统一的翻译中介语，通过

人为规定全球语言文字的录入规则，实现对全球语言进行统一方式的翻译转换。该解决方案不是对机器翻译方

法的改进，没有在机器翻译上体现不同语言文字自身固有的客观语言规律与计算机技术结合的改进，而是根据

发明人自己的主观认识对语言文字转换规则进行重新规定和定义，所体现的只是录入语言辅助语与中介语的对

应关系被统一于世界语辅助语的标词和标句规则，其本质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 项规定的智力活

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2)为了解决技术问题而利用技术手段，并获得技术效果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属于专利法第

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技术方案，因而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 4】 

一种控制橡胶模压成型工艺的方法 

申请内容概述 

发明专利申请涉及一种利用计算机程序对橡胶模压成型工艺进行控制的方法，该计算机程序可以精确、实

时地控制该成型工艺中的橡胶硫化时间，克服了现有技术的橡胶模压成型工艺过程中经常出现的过硫化和欠硫

化的缺陷，使橡胶产品的质量大为提高。 

申请的权利要求 

一种采用计算机程序控制橡胶模压成型工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通过温度传感器对橡胶硫化温度进行采样； 

响应所述硫化温度计算橡胶制品在硫化过程中的正硫化时间； 

判断所述的正硫化时间是否达到规定的正硫化时间； 

当所述正硫化时间达到规定的正硫化时间时即发出终止硫化信号。 

分析及结论 

该解决方案是利用计算机程序控制橡胶模压成型工艺过程，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橡胶的过硫化和欠硫化，解

决的是技术问题，该方法通过执行计算机程序完成对橡胶模压成型工艺进行的处理，反映的是根据橡胶硫化原

理对橡胶硫化时间进行精确、实时控制，利用的是遵循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由于精确实时地控制了硫化时

间，从而使橡胶产品的质量大为提高，所获得的是技术效果。因此，该发明专利申请是一种通过执行计算机程

序实现工业过程控制的解决方案，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技术方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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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扩充移动计算设备存储容量的方法 

申请内容概述 

现有移动计算设备例如便携式计算机、手机等由于其体积以及便携性的要求，通常使用存储容量较小的闪

存卡作为存储介质，使得移动计算设备由于受到存储容量的限制而不能处理需要大存储容量的多媒体数据，因

而在移动计算设备上无法应用多媒体技术。发明专利申请提供了一种利用虚拟设备文件系统来扩充移动计算设

备的存储容量的方法，使移动计算设备能够将服务器上的大容量存储空间用于本地应用。 

申请的权利要求 

一种利用虚拟设备文件系统扩充移动计算设备存储容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在移动计算设备上建立一个虚拟设备文件系统模块，并挂入移动设备的操作系统； 

通过虚拟设备文件系统模块向移动计算设备上的应用提供一个虚拟的存储空间，并把对这个虚拟存储空间

的读写请求通过网络发送到远端服务器； 

在远端服务器上，把从移动计算设备传来的读写请求转化为对服务器上本地存储设备的读写请求，并把读

写的结果通过网络传回移动计算设备。 

分析及结论 

该解决方案是一种改进移动计算设备存储容量的方法，解决的是如何增加便携式计算机等移动计算设备的

有效存储容量的技术问题，该方法通过执行计算机程序实现对移动计算设备内部运行性能的改进，反映的是利

用虚拟设备文件系统模块在本地计算机上建立虚拟存储空间，将对本地存储设备的访问转换为对服务器上的存

储设备的访问，利用的是遵循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获得移动计算设备对数据的存储不受其本身存储容量限制

的技术效果。因此，该发明专利申请是一种通过执行计算机程序实现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改进的解决方案，属

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技术方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 6】 

一种去除图像噪声的方法 

申请内容概述 

现有技术通常采用均值滤波方式，即用噪声周围的像素点的均值替代噪声的像素值的方式来去除图像噪

声，但这会造成相邻像素的灰度差值被缩小，从而产生图像模糊的现象。发明专利申请提出一种去除图像噪声

的方法，利用概率统计论中的 3θ原理，将灰度值落在均值上下 3倍方差外的像素点看作是噪声进行去除，而

对灰度值落在均值上下 3倍方差内的像素点不修改其灰度值，从而既能有效地去除图像噪声，又能够减少因去

除图像噪声处理产生的图像模糊现象。 

申请的权利要求 

一种去除图像噪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获取输入计算机的待处理图像的各个像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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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该图像所有像素的灰度值，计算出该图像的灰度均值及其灰度方差值； 

读取图像所有像素的灰度值，逐个判断各个像素的灰度值是否落在均值上下 3倍方差内，如果是，则不修

改该像素的灰度值，否则该像素为噪声， 通过修改该像素的灰度值去除噪声。 

分析及结论 

该解决方案是一种图像数据处理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有效地去除图像噪声的同时，又能够减少

因去除图像噪声处理产生的图像模糊现象，是技术问题，该方法通过执行计算机程序实现图像数据的去除噪声

处理，反映的是根据具有技术含义的像素数据的灰度均值及其灰度方差值，对灰度值落在均值上下 3倍方差外

的像素点视为图像噪声予以去除，对灰度值落在均值上下 3倍方差内的像素点视为图像信号不修改其灰度值，

避免像现有技术那样对所有像素点都用均值替代的缺陷，利用的是遵循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获得既能有效去

除图像噪声又能减少因去除图像噪声处理造成的图像模糊现象的效果，同时由于被替换的像素点明显减少，使

得系统的运算量减少，图像处理速度和图像质量提高，因而获得的是技术效果。因此，该发明专利申请是一种

通过执行计算机程序实现外部技术数据处理的解决方案，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技术方案，属于专利

保护的客体。 

【例 7】 

一种利用计算机程序测量液体粘度的方法 

申请内容概述 

液体粘度是液体生产和应用过程中一个常用的重要技术指标，通常的液体粘度测量方法是利用一种旋转式

测量装置通过人工操作的方式进行的，首先电机带动转子在液体中旋转，转子转动的角度通过指针在刻度盘上

扭转的角度反映出来，然后读取刻度盘上的扭转角度，从而测出液体粘度值。该测量方法存在的问题是测量过

程由人工操作完成，测量速度慢，精度低，不适宜在生产现场实时检测。发明专利申请提出一种利用计算机程

序控制的粘度测量方法，通过执行计算机程序对液体粘度测量的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和数据显示过程进行自动

控制，实现在生产现场对液体粘度进行实时检测。 

申请的权利要求 

一种利用计算机程序测量液体粘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通过前置参数信号处理程序，根据液体种类确定合适的传感探头转速； 

通过传感探头控制程序启动传感探头，使传感探头在液体中以上述转速做旋转剪切运动，并将传感探头感

应到的液体粘滞阻力值变换成电流信号； 

通过传感探头信号处理程序，根据上述电流信号计算出液体的粘度值，并将计算得到的粘度值传送到液晶

显示器上显示，或者通过通讯接口送入生产控制中心。 

分析及结论 



223 

 

该解决方案是一种测量液体粘度的方法，所要解决的是如何提高液体粘度测量的速度和精度的技术问题，

该方法通过执行计算机程序实现对液体粘度测量过程的控制，反映的是对传感探头的转速选定、启动运动状态

等传感探头工作过程以及对所采集技术数据的处理过程和测量结果的显示过程进行自动控制，利用的是遵循自

然规律的技术手段，从而实现对液体粘度的现场实时检测，获得提高液体粘度测量的速度和精度的技术效果。

因此，该发明专利申请是一种通过执行计算机程序实现测量或者测试过程控制的解决方案，属于专利法第二条

第二款规定的技术方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3) 未解决技术问题，或者未利用技术手段，或者未获得技术效果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不

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技术方案，因而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 8】 

一种计算机游戏方法 

申请内容概述 

就现有计算机游戏类型而言，一种是通过问答方式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另一种是成长类游戏，根据游戏

角色的成长来实现游戏角色和游戏环境的变化。发明专利申请要集中上述两种游戏类型的优点于一身，通过游

戏中的问答方式实现游戏角色和游戏环境的变化。该游戏方法向用户提供一个游戏界面，根据游戏进度，将对

应所述游戏进度的问题显示出来，当使用者输入问题答案时，判断上述答案是否正确以决定是否需要改变受用

户操作的游戏角色在该计算机游戏中的等级、装备或环境。 

申请的权利要求 

一种向用户提供兼具成长类及问答类游戏方式的计算机游戏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 

提问步骤，当使用者通过计算机游戏装置进入该计算机游戏的游戏环境时，从存储的题目资料、对应该题

目资料的答案资料及游戏进度资料中调出对应该游戏进度的问题资料，并将问题资料显示给使用者； 

成绩判断步骤，根据提供的问题资料判断使用者所输入的答案是否与存储的对应该题目的答案资料一致，

若是，则进到下一步骤，若否，则返回提问步骤； 

改变游戏状态步骤，依据成绩判断步骤的判断结果及所存储的问答成绩记录资料，决定受使用者操作的游

戏角色在该计算机游戏中的等级、装备或环境，若答对问题的次数达到一定的标准，则其等级、装备或环境会

相应升级、增加；若未达到一定的次数标准，则其等级、装备或环境不予改变。 

分析与评述 

该解决方案是利用公知计算机执行问答游戏过程控制的程序，从而形成将问答类游戏及成长类游戏结合在

一起的计算机游戏方法，该方法通过问答以及改变游戏角色状态的方式，使游戏角色和环境在问答过程中相应

变化。该解决方案虽然通过游戏装置进入计算机游戏环境并通过执行计算机程序对游戏过程进行控制，但该游

戏装置是公知的游戏装置，对游戏过程进行的控制既没有给游戏装置的内部性能例如数据传输、内部资源管理

等带来改进，也没有给游戏装置的构成或功能带来任何技术上的改变。而该方案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根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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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观意志来兼顾两种游戏的特点，不构成技术问题，采用的手段是根据人为制定的活动规则将问答类游戏和

成长类游戏结合，而不是技术手段，获得的效果仅仅是对问答类游戏和成长类游戏结合的过程进行管理和控

制，该效果仍然只是对游戏过程或游戏规则的管理和控制，而不是技术效果。因此，该发明专利申请不属于专

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技术方案，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 9】 

一种以自定学习内容的方式学习外语的系统 

申请内容概述 

现有计算机辅助学习系统的学习内容都是由系统预先确定的，因此用户必须学习这些预先确定的内容，而

不能根据自己的外语水平需求自行确定学习内容。发明专利申请能够使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学习资料，并

将资料输入到系统中，系统程序将资料中的句子分割为多个句子单元，用户将分割的句子单元重组并输入给系

统，系统程序将用户重组的句子与原句子进行比较，并根据预先确定的评分标准给出得分分数，然后将分数输

出给学习者。 

申请的权利要求 

一种以自定学习内容的方式学习外语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学习机，将选择出的学习资料输入给该学习机； 

文件接收模块，接收用户所传送的语言文件； 

文件分割模块， 将所述语言文件分割成至少一个独立句子； 

句子分割模块，将所述独立句子分割成多个分割单元； 

造句式语言学习模块，将所述分割单元输出给用户，并接受用户自己重组的句子，将所述独立句子与用户

自己重组输入的句子进行比较，根据预先确定的评分标准给出得分分数，将分数输出给所述学习者。 

分析及结论 

该解决方案是利用一组计算机程序功能模块构成学习系统，这些功能模块能够接收用户确定并传送的语言

文件，将其中的句子和用户重组的句子进行比较，并将比较结果输出给用户。该系统虽然通过学习机执行计算

机程序来实现对学习过程的控制，但该学习机是公知的电子设备，对外语语句所进行的分割、重组、对比和评

分既没有给学习机的内部性能带来改进，也没有给学习机的构成或功能带来任何技术上的改变。而该系统解决

的问题是如何根据用户的主观愿望确定学习内容，不构成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手段是人为制定了学习规则，并

按照规则的要求来进行，不受自然规律的约束，因而未利用技术手段，该方法可以使用户根据自身需求自行确

定学习内容，进而提高学习效率，所获得的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因此，该发明专利申请不属于专利

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技术方案，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4.汉字编码方法及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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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编码方法属于一种信息表述方法，它与声音信号、语言信号、可视显示信号或者交通指示信号等各种

信息表述方式一样，解决的问题仅取决于人的表达意愿，采用的解决手段仅是人为规定的编码规则，实施该编

码方法的结果仅仅是一个符号／字母数字串，解决的问题、采用的解决手段和获得的效果也未遵循自然规律。

因此，仅仅涉及汉字编码方法的发明专利申请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 项规定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

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如，一项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仅仅涉及一种汉语字根编码方法，这种汉语字根编码方法用于编纂字

典和利用所述字典检索汉字，该发明专利申请的汉字编码方法仅仅是根据发明人的认识和理解，人为地制定编

码汉字的相应规则，选择、指定和组合汉字编码码元，形成表示汉字的代码／字母数字串。该汉字编码方法没

有解决技术问题，未使用技术手段，且不具有技术效果。因此，该发明专利申请的汉字编码方法属于专利法第

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 项规定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但是，如果把汉字编码方法与该编码方法可使用的特定键盘相结合，构成计算机系统处理汉字的一种计算

机汉字输入方法或者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方法，使计算机系统能够以汉字信息为指令，运行程序，从而控制或

处理外部对象或者内部对象，则这种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法或者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方法构成专利法第二条第二

款所说的技术方案，不再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而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对于这种由汉字编码方法与该编码方法所使用的特定键盘相结合而构成的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法的发明专利

申请，在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中应当描述该汉字输入方法的技术特征，必要时，还应当描述该输入方法所使用

键盘的技术特征，包括该键盘中对各键位的定义以及各键位在该键盘中的位置等。 

例如，发明专利申请的主题涉及一种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法，包括从组成汉字的所有字根中选择确定数量的

特定字根作为编码码元的步骤、将这些编码码元指定到所述特定键盘相应键位上的步骤、利用键盘上的特定键

位根据汉字编码输入规则输入汉字的步骤。 

该发明专利申请涉及将汉字编码方法与特定键盘相结合的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法，通过该输入方法，使计算

机系统能够运行汉字，增加了计算机系统的处理功能。该发明专利申请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采用的是技术手

段，并能够产生技术效果，因此该发明专利申请构成技术方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5.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的 

撰写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的撰写要求与其他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说明

书及权利要求书的撰写要求原则上相同。以下仅就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在撰

写方面的特殊要求作如下说明。 

5.1 说明书的撰写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说明书除了应当从整体上描述该发明的技术方案之外，还必须清楚、完

整地描述该计算机程序的设计构思及其技术特征以及达到其技术效果的实施方式。为了清楚、完整地描述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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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程序的主要技术特征，说明书附图中应当给出该计算机程序的主要流程图。说明书中应当以所给出的计算

机程序流程为基础，按照该流程的时间顺序，以自然语言对该计算机程序的各步骤进行描述。说明书对该计算

机程序主要技术特征的描述程度应当以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根据说明书所记载的流程图及其说明编制出能够

达到所述技术效果的计算机程序为准。为了清楚起见，如有必要，申请人可以用惯用的标记性程序语言简短摘

录某些关键部分的计算机源程序以供参考，但不需要提交全部计算机源程序。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包含对计算机装置硬件结构作出改变的发明内容的，说明书附图应当给出

该计算机装置的硬件实体结构图，说明书应当根据该硬件实体结构图，清楚、完整地描述该计算机装置的各硬

件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以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 

5.2 权利要求书的撰写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可以写成一种方法权利要求，也可以写成一种产品权利要求，

即实现该方法的装置。无论写成哪种形式的权利要求，都必须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并且都必须从整体上反映该

发明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而不能只概括地描述该计算机程序所具有的功能和该功

能所能够达到的效果。如果写成方法权利要求，应当按照方法流程的步骤详细描述该计算机程序所执行的各项

功能以及如何完成这些功能；如果写成装置权利要求，应当具体描述该装置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各组成部分之

间的关系，并详细描述该计算机程序的各项功能是由哪些组成部分完成以及如何完成这些功能。 

如果全部以计算机程序流程为依据，按照与该计算机程序流程的各步骤完全对应一致的方式，或者按照与

反映该计算机程序流程的方法权利要求完全对应一致的方式，撰写装置权利要求，即这种装置权利要求中的各

组成部分与该计算机程序流程的各个步骤或者该方法权利要求中的各个步骤完全对应一致，则这种装置权利要

求中的各组成部分应当理解为实现该程序流程各步骤或该方法各步骤所必须建立的功能模块，由这样一组功能

模块限定的装置权利要求应当理解为主要通过说明书记载的计算机程序实现该解决方案的功能模块构架，而不

应当理解为主要通过硬件方式实现该解决方案的实体装置。 

下面给出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分别撰写成装置权利要求和方法权利要求的例子，以供参考。 

【例 1】 

一件关于“对ＣＲＴ屏幕上的字符进行游标控制” 的发明专利申请，其独立权利要求可以按下述方法权

利要求撰写。 

一种ＣＲＴ显示屏幕的游标控制方法，包括： 

用于输入信息的输入步骤； 

用于将游标水平和垂直移动起始位置地址存储到Ｈ／Ｖ起始位置存储装置中的步骤； 

用于将游标水平和垂直移动终点位置地址存储到Ｈ／Ｖ终点位置存储装置中的步骤； 

用于将游标当前位置的水平和垂直地址存储到游标位置存储装置中的步骤； 

其特征是所述游标控制方法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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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分别将存储在所述游标位置存储装置中的游标当前的水平及垂直地址与存储在所述Ｈ／Ｖ终点位置存

储装置中相应于其水平及垂直终点位置的地址进行比较的比较步骤； 

由所述输入键盘输出信号和所述比较器输出信号控制的游标位置变换步骤；该步骤可对如下动作进行选

择： 

对存储在游标位置存储装置中的水平及垂直地址，按单个字符位置给予增 1， 

或对存储在游标位置存储装置中的水平及垂直地址，按单个字符位置给予减 1， 

或把存储在Ｈ／Ｖ起点存储装置中的水平及垂直起始位置的地址向游标位置存储装置进行置位； 

用于根据所述游标位置存储装置中的存储状态在显示屏上显示所述游标当前位置的游标显示步骤。 

【例 2】 

将上述例 1所述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写成装置权利要求。 

一种ＣＲＴ显示屏幕的游标控制器，包括： 

用于输入信息的输入装置； 

用于存储游标水平和垂直移动起始位置地址的Ｈ／Ｖ起始位置存储装置； 

用于存储游标水平和垂直移动终点位置地址的Ｈ／Ｖ终点位置存储装置； 

用于存储游标当前位置的水平和垂直地址的游标位置存储装置； 

其特征是所述游标控制器还包括： 

用于分别将存储在所述游标位置存储装置中的游标当前的水平及垂直地址与存储在所述Ｈ／Ｖ终点位置存

储装置中相应于其水平及垂直终点位置的地址进行比较的比较器； 

由所述输入键盘输出信号和所述比较器输出信号控制的游标位置变换装置；该装置包含： 

对存储在游标位置存储装置中的水平及垂直地址，按单个字符位置给予增 1的装置， 

或对存储在游标位置存储装置中的水平及垂直地址，按单个字符位置给予减 1的装置， 

或把存储在Ｈ／Ｖ起点存储装置中的水平及垂直起始位置的地址向游标位置存储装置进行置位的装置； 

用于根据所述游标位置存储装置中的存储状态在显示屏上显示所述游标当前位置的游标显示装置。 

【例 3】 

一件有关“适用作顺序控制和伺服控制的计算机系统” 的发明专利申请，其采用并行处理，以打开、关

闭和暂停三种指令作为在第一和第二程序之间并行处理指令来进行顺序控制和伺服控制。其写成的方法独立权

利要求如下。 

利用打开、关闭和暂停指令作为并行处理指令来进行顺序控制和伺服控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下列步

骤： 

将欲执行任务的顺序控制或者伺服控制程序存入该计算机系统的程序存贮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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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该计算机系统工作，ＣＰＵ按程序计数器内容读取指令、执行操作，并根据所执行指令的内容更新程

序计数器； 

当所执行指令为通常的程序指令时，程序计数器的更新与通用计算机相同； 

当所执行指令为打开指令时，程序计数器被更新为此打开指令之后指令的地址，即要打开的并行处理程序

的首地址，从而启动控制子过程操作； 

当所执行指令为关闭指令时，程序计数器由地址表中选择得到的地址，或者此关闭指令之后指令的地址来

更新，从而使发出该关闭指令的程序本身或者另一并行程序终止执行，同时伴随着启动其他的并行程序； 

当所执行的指令为暂停指令时，程序计数器由该暂停指令之后的指令地址更新，从而使此程序按需要暂停

执行一定的时间，同时在此期间内启动另一并行程序。 

第十章 关于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规定 

1.引 言 

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存在着许多特殊的问题。例如，在多数情况下，化学发明能否实施往往难以

预测，必须借助于试验结果加以证实才能得到确认；有的化学产品的结构尚不清楚，不得不借助于性能参数和

／或制备方法来定义；发现已知化学产品新的性能或用途并不意味着其结构或组成的改变，因此不能视为新的

产品；某些涉及生物材料的发明仅仅按照说明书的文字描述很难实现，必须借助于保藏生物材料作为补充手

段。本章旨在按照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原则，并在符合本指南一般性规定的前提下，对于如何处理化学

发明审查中的某些特殊问题作出若干规定。 

2.不授予专利权的化学发明专利申请 

2.1 天然物质 

人们从自然界找到以天然形态存在的物质，仅仅是一种发现，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

定的“科学发现”，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是，如果是首次从自然界分离或提取出来的物质，其结构、形态或

者其他物理化学参数是现有技术中不曾认识的，并能被确切地表征，且在产业上有利用价值，则该物质本身以

及取得该物质的方法均可依法被授予专利权。 

2.2 物质的医药用途 

物质的医药用途如果是用于诊断或治疗疾病，则因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 项规定的情形，

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是如果它们用于制造药品，则可依法被授予专利权(参见本章第 4.5.2 节)。 

3.化学发明的充分公开 

3.1 化学产品发明的充分公开 

这里所称的化学产品包括化合物、组合物以及用结构和／或组成不能够清楚描述的化学产品。要求保护的

发明为化学产品本身的，说明书中应当记载化学产品的确认、化学产品的制备以及化学产品的用途。 

(1)化学产品的确认 



229 

 

对于化合物发明，说明书中应当说明该化合物的化学名称及结构式(包括各种官能基团、分子立体构型等) 

或者分子式，对化学结构的说明应当明确到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确认该化合物的程度；并应当记载与发明要

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关的化学、物理性能参数(例如各种定性或者定量数据和谱图等)，使要求保护的化合物能被

清楚地确认。此外，对于高分子化合物，除了应当对其重复单元的名称、结构式或者分子式按照对上述化合物

的相同要求进行记载之外，还应当对其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重复单元排列状态(如均聚、共聚、嵌段、接枝等) 

等要素作适当的说明；如果这些结构要素未能完全确认该高分子化合物，则还应当记载其结晶度、密度、二次

转变点等性能参数。 

对于组合物发明，说明书中除了应当记载组合物的组分外，还应当记载各组分的化学和／或物理状态、各

组分可选择的范围、各组分的含量范围及其对组合物性能的影响等。 

对于仅用结构和／或组成不能够清楚描述的化学产品，说明书中应当进一步使用适当的化学、物理参数和

／或制备方法对其进行说明，使要求保护的化学产品能被清楚地确认。 

(2)化学产品的制备 

对于化学产品发明，说明书中应当记载至少一种制备方 

法，说明实施所述方法所用的原料物质、工艺步骤和条件、专用设备等，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施。

对于化合物发明，通常需要有制备实施例。 

(3)化学产品的用途和／或使用效果 

对于化学产品发明，应当完整地公开该产品的用途和／或使用效果，即使是结构首创的化合物，也应当至

少记载一种用途。 

如果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无法根据现有技术预测发明能够实现所述用途和／或使用效果，则说明书中

还应当记载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足以证明发明的技术方案可以实现所述用途和／或达到预期效果的定性

或者定量实验数据。 

对于新的药物化合物或者药物组合物，应当记载其具体医药用途或者药理作用，同时还应当记载其有效量

及使用方法。如果本领域技术人员无法根据现有技术预测发明能够实现所述医药用途、药理作用，则应当记载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足以证明发明的技术方案可以解决预期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或者达到预期的技术效果

的实验室试验(包括动物试验) 或者临床试验的定性或者定量数据。说明书对有效量和使用方法或者制剂方法等

应当记载至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施的程度。 

对于表示发明效果的性能数据，如果现有技术中存在导致不同结果的多种测定方法，则应当说明测定它的

方法，若为特殊方法，应当详细加以说明，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实施该方法。 

3.2 化学方法发明的充分公开 



230 

 

(1)对于化学方法发明，无论是物质的制备方法还是其他方法，均应当记载方法所用的原料物质、工艺步

骤和工艺条件，必要时还应当记载方法对目的物质性能的影响，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中记载

的方法去实施时能够解决该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2)对于方法所用的原料物质，应当说明其成分、性能、制备方法或者来源，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得

到。 

3.3 化学产品用途发明的充分公开 

对于化学产品用途发明，在说明书中应当记载所使用的化学产品、使用方法及所取得的效果，使得本领域

技术人员能够实施该用途发明。如果所使用的产品是新的化学产品，则说明书对于该产品的记载应当满足本章

第 3.1 节的相关要求。如果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无法根据现有技术预测该用途，则应当记载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来说，足以证明该物质可以用于所述用途并能解决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或者达到所述效果的实验数据。 

3.4 关于实施例 

由于化学领域属于实验性学科，多数发明需要经过实验证明，因此说明书中通常应当包括实施例，例如产

品的制备和应用实施例。 

(1)说明书中实施例的数目，取决于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的概括程度，例如并列选择要素的概括程度和数

据的取值范围；在化学发明中，根据发明的性质不同， 具体技术领域不同，对实施例数目的要求也不完全相

同。一般的原则是，应当能足以理解发明如何实施，并足以判断在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 

围内都可以实施并取得所述的效果。 

(2)判断说明书是否充分公开，以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内容为准，申请日之后补交的实施例和实

验数据不予考虑。 

4.化学发明的权利要求 

4.1 化合物权利要求 

化合物权利要求应当用化合物的名称或者化合物的结构式或分子式来表征。化合物应当按通用的命名法来

命名，不允许用商品名或者代号；化合物的结构应当是明确的，不能用含糊不清的措词。 

4.2 组合物权利要求 

4.2.1 开放式、封闭式及它们的使用要求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发明的性质不适合将独立权利要求分为前序和特征两部分

撰写的，独立权利要求可以用其他方式撰写。组合物权利要求一般属于这种情况。 

组合物权利要求应当用组合物的组分或者组分和含量等组成特征来表征。组合物权利要求分开放式和封闭

式两种表达方式。开放式表示组合物中并不排除权利要求中未指出的组分；封闭式则表示组合物中仅包括所指

出的组分而排除所有其他的组分。开放式和封闭式常用的措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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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放式，例如“含有”、“包括”、“包含”、“基本含有”、“本质上含有”、“主要由…… 组

成”、“主要组成为”、“基本上由……组成”、“基本组成为” 等，这些都表示该组合物中还可以含有权利

要求中所未指出的某些组分，即使其在含量上占较大的比例。 

(2)封闭式，例如“由……组成”、“组成为”、“余量为”等，这些都表示要求保护的组合物由所指出

的组分组成，没有别的组分， 但可以带有杂质， 该杂质只允许以通常的含量存在。 

使用开放式或者封闭式表达方式时，必须要得到说明书的支持。例如，权利要求的组合物Ａ＋Ｂ＋Ｃ，如

果说明书中实际上没有描述除此之外的组分，则不能使用开放式权利要求。 

另外还应当指出的是，一项组合物独立权利要求为Ａ＋Ｂ＋Ｃ，假如其下面一项权利要求为Ａ＋Ｂ＋Ｃ＋

Ｄ，则对于开放式的Ａ＋Ｂ＋Ｃ权利要求而言，含Ｄ的这项为从属权利要求；对于封闭式的Ａ＋Ｂ＋Ｃ权利要

求而言，含Ｄ的这项为独立权利要求。 

4.2.2 组合物权利要求中组分和含量的限定 

(1)如果发明的实质或者改进只在于组分本身，其技术问题的解决仅取决于组分的选择，而组分的含量是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现有技术或者通过简单实验就能够确定的，则在独立权利要求中可以允许只限定组分；

但如果发明的实质或者改进既在组分上，又与含量有关，其技术问题的解决不仅取决于组分的选择，而且还取

决于该组分特定含量的确定，则在独立权利要求中必须同时限定组分和含量，否则该权利要求就不完整，缺少

必要技术特征。 

(2)在某些领域中，例如在合金领域中，合金的必要成分及其含量通常应当在独立权利要求中限定。 

(3)在限定组分的含量时，不允许有含糊不清的用词，例如“大约”、“左右”、“近” 等等，如果出现

这样的词，一般应当删去。组分含量可以用“0～Ｘ”、“＜Ｘ” 或者“Ｘ以下”等表示，以“0～Ｘ” 表示

的，为选择组分，“＜Ｘ”、“Ｘ以下”等的含义为包括Ｘ＝0。通常不允许以“＞Ｘ” 表示含量范围。 

(4)一个组合物中各组分含量百分数之和应当等于 100％，几个组分的含量范围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某一组分的上限值＋其他组分的下限值≤100 

某一组分的下限值＋其他组分的上限值≥100 

(5)用文字或数值难以表示组合物各组分之间的特定关系的，可以允许用特性关系或者用量关系式，或者

用图来定义权利要求。图的具体意义应当在说明书中加以说明。 

(6)用文字定性表述来代替数字定量表示的方式，只要其意思是清楚的，且在所属技术领域是众所周知

的，就可以接受，例如“含量为足以使某物料湿润”、“催化量的” 等等。 

4.2.3 组合物权利要求的其他限定 

组合物权利要求一般有三种类型，即非限定型、性能限定型以及用途限定型。例如： 

(1) “一种水凝胶组合物，含有分子式(Ⅰ) 的聚乙烯醇、皂化剂和水” (分子式(Ⅰ) 略)； 

(2) “一种磁性合金，含有 10％ ～60％ (重量) 的Ａ和 90％ ～40％ (重量) 的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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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种丁烯脱氢催化剂，含有Ｆｅ3Ｏ4 和Ｋ2Ｏ……”。 

以上(1) 为非限定型， (2) 为性能限定型， (3) 为用途限定型。 

当该组合物具有两种或者多种使用性能和应用领域时，可以允许用非限定型权利要求。例如，上述(1) 的

水凝胶组合物，在说明书中叙述了它具有可成型性、吸湿性、成膜性、粘结性以及热容量大等性能，因而可用

于食品添加剂、上胶剂、粘合剂、涂料、微生物培养介质以及绝热介质等多种领域。 

如果在说明书中仅公开了组合物的一种性能或者用途，则应写成性能限定型或者用途限定型，例如(2)、

(3)。在某些领域中，例如合金，通常应当写明发明合金所固有的性质和／或用途。大多数药品权利要求应当写

成用途限定型。 

4.3 仅用结构和／或组成特征不能清楚表征的化学产品权利要求 

对于仅用结构和／或组成特征不能清楚表征的化学产品权利要求， 允许进一步采用物理－化学参数和／

或制备方法来表征。 

(1)允许用物理－化学参数来表征化学产品权利要求的情况是：仅用化学名称或者结构式或者组成不能清

楚表征的结构不明的化学产品。参数必须是清楚的。 

(2)允许用制备方法来表征化学产品权利要求的情况是：用制备方法之外的其他特征不能充分表征的化学

产品。 

4.4 化学方法权利要求 

化学领域中的方法发明，无论是制备物质的方法还是其他方法(如物质的使用方法、加工方法、处理方法

等)，其权利要求可以用涉及工艺、物质以及设备的方法特征来进行限定。 

涉及工艺的方法特征包括工艺步骤(也可以是反应步骤)和工艺条件，例如温度、压力、时间、各工艺步骤

中所需的催化剂或者其他助剂等； 

涉及物质的方法特征包括该方法中所采用的原料和产品的化学成分、化学结构式、理化特性参数等； 

涉及设备的方法特征包括该方法所专用的设备类型及其与方法发明相关的特性或者功能等。 

对于一项具体的方法权利要求来说，根据方法发明要求保护的主题不同、所解决的技术问题不同以及发明

的实质或者改进不同，选用上述三种技术特征的重点可以各不相同。 

4.5 用途权利要求 

4.5.1 用途权利要求的类型 

化学产品的用途发明是基于发现产品新的性能，并利用此性能而作出的发明。无论是新产品还是已知产

品，其性能是产品本身所固有的，用途发明的本质不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产品性能的应用。因此，用途发明

是一种方法发明，其权利要求属于方法类型。 

如果利用一种产品Ａ而发明了一种产品Ｂ，那么自然应当以产品Ｂ本身申请专利，其权利要求属于产品类

型，不作为用途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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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员应当注意从权利要求的撰写措词上区分用途权利要求和产品权利要求。例如， “用化合物Ｘ作为

杀虫剂” 或者“化合物Ｘ作为杀虫剂的应用” 是用途权利要求，属于方法类型，而“用化合物Ｘ制成的杀虫

剂” 或者“含化合物Ｘ的杀虫剂”，则不是用途权利要求，而是产品权利要求。 

还应当明确的是，不应当把“化合物Ｘ作为杀虫剂的应用” 理解为与“作杀虫剂用的化合物Ｘ” 相等

同。后者是限定用途的产品权利要求，不是用途权利要求。 

4.5.2 物质的医药用途权利要求 

物质的医药用途如果以“用于治病”、“用于诊断病”、“作为药物的应用” 等等这样的权利要求申请

专利，则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 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因此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是由

于药品及其制备方法均可依法授予专利权，因此物质的医药用途发明以药品权利要求或者例如“在制药中的应

用”、“在制备治疗某病的药物中的应用” 等等属于制药方法类型的用途权利要求申请专利，则不属于专利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 项规定的情形。 

上述的属于制药方法类型的用途权利要求可撰写成例如“化合物Ｘ作为制备治疗Ｙ病药物的应用” 或与

此类似的形式。 

5.化学发明的新颖性 

5.1 化合物的新颖性 

(1)专利申请要求保护一种化合物的，如果在一份对比文件里已经提到该化合物，即推定该化合物不具备

新颖性，但申请人能提供证据证明在申请日之前无法获得该化合物的除外。 

这里所谓“提到” 的含义是：明确定义或者说明了该化合物的化学名称、分子式(或结构式)、理化参数

或制备方法(包括原料)。 

例如，如果一份对比文件中所公开的化合物的名称和分子式(或结构式) 难以辨认或者不清楚，但该文件

公开了与专利申请要求保护的化合物相同的理化参数或者鉴定化合物用的其他参数等，即推定该化合物不具备

新颖性，但申请人能提供证据证明在申请日之前无法获得该化合物的除外。 

如果一份对比文件中所公开的化合物的名称、分子式(或结构式) 和理化参数不清楚，但该文件公开了与

专利申请要求保护的化合物相同的制备方法， 即推定该化合物不具备新颖性。 

(2)通式不能破坏该通式中一个具体化合物的新颖性。一个具体化合物的公开使包括该具体化合物的通式

权利要求丧失新颖性，但不影响该通式所包括的除该具体化合物以外的其他化合物的新颖性。一系列具体的化

合物能破坏这系列中相应的化合物的新颖性。一个范围的化合物(例如Ｃ1－4) 能破坏该范围内两端具体化合物

(Ｃ1 和Ｃ4) 的新颖性，但若Ｃ4 化合物有几种异构体， 则Ｃ1－4化合物不能破坏每个单独异构体的新颖

性。 

(3)天然物质的存在本身并不能破坏该发明物质的新颖性，只有对比文件中公开的与发明物质的结构和形

态一致或者直接等同的天然物质，才能破坏该发明物质的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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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组合物的新颖性 

(1)仅涉及组分时的新颖性判断 

一份对比文件公开了由组分(Ａ＋Ｂ＋Ｃ) 组成的组合物甲，如果 

(ｉ)发明专利申请为组合物乙(组分：Ａ＋Ｂ)，并且权利要求采用封闭式撰写形式，如“由Ａ＋Ｂ组

成”，即使该发明与组合物甲所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同，该权利要求仍有新颖性。 

(ｉｉ)上述发明组合物乙的权利要求采用开放式撰写形式，如“含有Ａ＋Ｂ”，且该发明与组合物甲所解

决的技术问题相同，则该权利要求无新颖性。 

(ｉｉｉ)上述发明组合物乙的权利要求采取排除法撰写形式，即指明不含Ｃ，则该权利要求仍有新颖性。 

(2)涉及组分含量时的新颖性判断 

涉及组分含量时的新颖性判断适用本部分第三章第 3.2.4 节的规定。 

5.3 用物理化学参数或者用制备方法表征的化学产品的新颖性 

(1)对于用物理化学参数表征的化学产品权利要求，如果无法依据所记载的参数对由该参数表征的产品与

对比文件公开的产品进行比较，从而不能确定采用该参数表征的产品与对比文件产品的区别，则推定用该参数

表征的产品权利要求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所述的新颖性。 

(2)对于用制备方法表征的化学产品权利要求，其新颖性审查应针对该产品本身进行，而不是仅仅比较其

中的制备方法是否与对比文件公开的方法相同。制备方法不同并不一定导致产品本身不同。 

如果申请没有公开可与对比文件公开的产品进行比较的参数以证明该产品的不同之处，而仅仅是制备方法

不同，也没有表明由于制备方法上的区别为产品带来任何功能、性质上的改变，则推定该方法表征的产品权利

要求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所述的新颖性。 

5.4 化学产品用途发明的新颖性 

一种新产品的用途发明由于该产品是新的而自然具有新颖性。 

一种已知产品不能因为提出了某一新的应用而被认为是一种新的产品。例如，产品Ｘ作为洗涤剂是已知

的，那么一种用作增塑剂的产品Ｘ不具有新颖性。但是，如果一项已知产品的新用途本身是一项发明，则已知

产品不能破坏该新用途的新颖性。这样的用途发明属于使用方法发明，因为发明的实质不在于产品本身，而在

于如何去使用它。例如，上述原先作为洗涤剂的产品Ｘ，后来有人研究发现将它配以某种添加剂后能作为增塑

剂用。那么如何配制、选择什么添加剂、配比多少等就是使用方法的技术特征。这时，审查员应当评价该使用

方法本身是否具备新颖性，而不能凭产品Ｘ是已知的认定该使用方法不具备新颖性。 

对于涉及化学产品的医药用途发明，其新颖性审查应考虑以下方面： 

(1)新用途与原已知用途是否实质上不同。仅仅表述形式不同而实质上属于相同用途的发明不具备新颖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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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用途是否被原已知用途的作用机理、药理作用所直接揭示。与原作用机理或者药理作用直接等同的

用途不具有新颖性。 

(3)新用途是否属于原已知用途的上位概念。已知下位用途可以破坏上位用途的新颖性。 

(4)给药对象、给药方式、途径、用量及时间间隔等与使用有关的特征是否对制药过程具有限定作用。仅

仅体现在用药过程中的区别特征不能使该用途具有新颖性。 

6.化学发明的创造性 

6.1 化合物的创造性 

(1)结构上与已知化合物不接近的、有新颖性的化合物，并有一定用途或者效果，审查员可以认为它有创

造性而不必要求其具有预料不到的用途或者效果。 

(2)结构上与已知化合物接近的化合物，必须要有预料不到的用途或者效果。此预料不到的用途或者效果

可以是与该已知化合物的已知用途不同的用途；或者是对已知化合物的某一已知效果有实质性的改进或提高；

或者是在公知常识中没有明确的或不能由常识推论得到的用途或效果。 

(3)两种化合物结构上是否接近，与所在的领域有关，审查员应当对不同的领域采用不同的判断标准。以

下仅举几个例子。 

【例 1】 

现有技术： 

申请： 

结构接近的化合物，它们必须有相同的基本核心部分或者基本的环。以上的(Ib) 与(Ia) 结构不接近，在

创造性判断时，不必要求举证(Ib) 与(Ia)有预料不到的用途或效果。 

【例 2】 

现有技术：Ｈ2Ｎ－Ｃ6Ｈ4 －ＳＯ2ＮＨＲ1 (Ⅱａ) 

申请：Ｈ2Ｎ－Ｃ6Ｈ4 －ＳＯ2 －ＮＨＣＯＮＨＲ1 (Ⅱｂ)(Ⅱａ) 磺胺是抗菌素，(Ⅱｂ) 磺酰脲是抗糖

尿药，结构接近，但药理作用不同，有预料不到的用途或效果，有创造性。 

【例 3】 

现有技术：Ｈ2Ｎ－Ｃ6Ｈ4 －ＳＯ2ＮＨＣＯＮＨＲ1 (Ⅲａ) 

申请：Ｈ3Ｃ－Ｃ6Ｈ4 －ＳＯ2ＮＨＣＯＮＨＲ1 (Ⅲｂ)(Ⅲａ) 氨基－磺酰脲与(Ⅲｂ) 甲基－磺酰脲结

构接近，只有ＮＨ2 与ＣＨ3 之区别， 无预料不到的用途或效果， 无创造性。 

(4)应当注意，不要简单地仅以结构接近为由否定一种化合物的创造性，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它的用途或效

果是可以预计的，或者说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合乎逻辑的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试验

就能制造或使用此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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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若一项技术方案的效果是已知的必然趋势所导致的，则该技术方案没有创造性。例如，现有技术的一

种杀虫剂ＡＲ，其中Ｒ为Ｃ1－3的烷基，并且已经指出杀虫效果随着烷基Ｃ原子数的增加而提高。如果某一申

请的杀虫剂是Ａ－Ｃ4Ｈ9，杀虫效果比现有技术的杀虫效果有明显提高。由于现有技术中指出了提高杀虫效果

的必然趋势，因此该申请不具备创造性。 

6.2 化学产品用途发明的创造性 

(1)新产品用途发明的创造性 

对于新的化学产品，如果该用途不能从结构或者组成相似的已知产品预见到，可认为这种新产品的用途发

明有创造性。 

(2)已知产品用途发明的创造性 

对于已知产品的用途发明，如果该新用途不能从产品本身的结构、组成、分子量、已知的物理化学性质以

及该产品的现有用途显而易见地得出或者预见到，而是利用了产品新发现的性质，并且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

效果，可认为这种已知产品的用途发明有创造性。 

7.化学发明的实用性 

7.1 菜肴和烹调方法 

不适于在产业上制造和不能重复实施的菜肴，不具备实用性，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依赖于厨师的技术、创

作等不确定因素导致不能重复实施的烹调方法不适于在产业上应用，也不具备实用性，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7.2 医生处方 

医生处方，指医生根据具体病人的病情所开的药方。医生处方和医生对处方的调剂以及仅仅根据医生处方

配药的过程，均没有工业实用性，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8.化学发明的单一性 

8.1 马库什权利要求的单一性 

8.1.1 基本原则 

如果一项申请在一个权利要求中限定多个并列的可选择要素，则构成“马库什” 权利要求。马库什权利

要求同样应当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关于单一性的规定。如果一项马库什

权利要求中的可选择要素具有相类似的性质，则应当认为这些可选择要素在技术上相互关联，具有相同或相应

的特定技术特征，该权利要求可被认为符合单一性的要求。这种可选择要素称为马库什要素。 

当马库什要素是化合物时，如果满足下列标准，应当认为它们具有类似的性质，该马库什权利要求具有单

一性： 

(1)所有可选择化合物具有共同的性能或作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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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可选择化合物具有共同的结构，该共同结构能够构成它与现有技术的区别特征，并对通式化合物

的共同性能或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或者在不能有共同结构的情况下，所有的可选择要素应属于该发明所属领域

中公认的同一化合物类别。 

“公认的同一化合物类别” 是指根据本领域的知识可以预期到该类的成员对于要求保护的发明来说其表

现是相同的一类化合物。也就是说，每个成员都可以互相替代，而且可以预期所要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 

8.1.2 举 例 

【例 1】 

权利要求 1：通式为 

的化合物，式中Ｒ1 为吡啶基；Ｒ2 －Ｒ4 是甲基、甲苯基或苯基，……该化合物是用作进一步提高血液

吸氧能力的药物。 

说明：通式中吲哚部分构成所有马库什化合物的共有部分，但是由于现有技术中存在以所述吲哚部分为共

同结构且具有增强血液吸氧能力的化合物，因此吲哚部分不能够构成权利要求 1通式化合物与现有技术的区别

技术特征，所以无法根据吲哚部分判断权利要求 1的单一性。 

权利要求 1通式化合物将吲哚上的Ｒ1 基团改变为 3－吡啶基，其作用是进一步提高血液吸氧能力，因

此，可以将 3－吡啶基吲哚部分看作是对通式化合物的作用不可缺少的，是区别于现有技术的共同结构， 所以

该马库什权利要求具有单一性。 

【例 2】 

权利要求 1：通式为 

的化合物，式中 100≥ｎ≥50，Ｘ为 

说明：说明书中指出，所述化合物是由已知的聚亚己基对苯二甲酸酯的端基经酯化制得的。当酯化成(Ⅰ) 

时，具有抗热降解性能；但当酯化成(Ⅱ) 时，因为有“ＣＨ2 ＝ＣＨ－” 存在而不具有抗热降解性能。因

此，它们没有共同的性能，所以该马库什权利要求不具有单一性。 

【例 3】 

权利要求 1：一种杀线虫组合物，含有作为活性成分的以 

下通式化合物： 

式中ｍ、ｎ＝1、2或 3；Ｘ＝Ｏ、Ｓ；Ｒ3 ＝Ｈ、Ｃ1 －Ｃ8 烷基；Ｒ1 和Ｒ2 ＝Ｈ、卤素、Ｃ1 －Ｃ3 

烷基；Ｙ＝Ｈ、卤素、胺基；…… 

说明：该通式的所有化合物，虽具有共同的杀线虫作用，但是，它们分别为五元、六元或七元环化合物，

并且是不同类别的杂环化合物，因此它们没有共同的结构；同时根据本领域的现有技术不能够预期到这些化合

物对于发明来说具有相同的表现，可以相互代替并且得到相同的效果。所以该马库什权利要求不具有单一性。 

【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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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1：一种除草组合物，包括有效量的Ａ和Ｂ两种化合物的混合物和稀释剂或惰性载体，Ａ是 2，4

－二氯苯氧基醋酸；Ｂ选自如下化合物：硫酸铜，氯化钠，氨基磺酸铵，三氯醋酸钠，二氯丙酸，3－氨基－

2，5－二氯苯甲酸，联苯甲酰胺，碘苯腈，2－ (1－甲基－正丙基) 4，6－二硝基苯酚，二硝基苯胺和三嗪。 

说明：在此情况下，由于马库什要素Ｂ没有共同的结构而且不能根据本领域内现有技术预期这些马库什要

素Ｂ的各类化合物在作除草成分时可以相互替代并且得到相同结果，因而在该发明的相关技术中也不能被认为

是属于同一类化合物，而是属于如下不同类的化合物：(ａ) 无机盐：硫酸铜，氯化钠，氨基磺酸铵；(ｂ) 有

机盐或酸：三氯醋酸钠，二氯丙酸，3－氨基－2，5－二氯苯甲酸；(ｃ) 酰胺：联苯甲酰胺；(ｄ) 腈：碘苯

腈；(ｅ) 苯酚：2－ (1－甲基－正丙基) 4，6－二硝基苯酚；(ｆ) 胺：二硝基苯胺；(ｇ) 杂环：三嗪，所以

权利要求 1所要求保护的发明不具有单一性。 

【例 5】 

权利要求 1：烃类气相氧化催化剂，含有Ｘ或Ｘ＋Ａ。 

说明：说明书中，Ｘ使ＲＣＨ3 氧化成ＲＣＨ2ＯＨ，Ｘ＋Ａ使ＲＣＨ3 氧化成ＲＣＯＯＨ。这两种催化

剂具有共同的作用，都是用于ＲＣＨ3 的氧化，虽然Ｘ＋Ａ使ＲＣＨ3 氧化得更完全，但作用是相同的，并且

这两种催化剂都具有区别于现有技术并对该共同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共同成分Ｘ，所以权利要求 1 具有单一性。 

8.2 中间体与最终产物的单一性 

涉及中间体的申请的单一性同样需要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8.2.1 基本原则 

(1)中间体与最终产物之间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有单一性： 

(i)中间体与最终产物有相同的基本结构单元，或者它们的化学结构在技术上密切相关，中间体的基本结

构单元进入最终产物； 

(ii)最终产物是直接由中间体制备的，或者直接从中间体分离出来的。 

(2)由不同中间体制备同一最终产物的几种方法，如果这些不同的中间体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构单元，允许

在同一件申请中要求保护。 

(3)用于同一最终产物的不同结构部分的不同中间体，不能在同一件申请中要求保护。 

8.2.2 举 例 

【例 1】 

权利要求 1： 

权利要求 2： 

说明：以上中间体与最终产物的化学结构在技术上密切相关，中间体的基本结构单元进入最终产物，并可

从该中间体直接制备最终产物。因此，权利要求 1和 2 有单一性。 

【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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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1：一种无定型聚异戊二烯(中间体) 

权利要求 2：一种结晶聚异戊二烯(最终产物) 

说明：在此例中，无定型聚异戊二烯经过拉伸后直接得到结晶型的聚异戊二烯，它们的化学结构相同，该

两项权利要求有单一性。 

9.生物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 

在本节中，术语“生物材料” 是指任何带有遗传信息并能够自我复制或者能够在生物系统中被复制的材

料，如基因、质粒、微生物、动物和植物等。 

术语“动物”、“植物” 的定义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4.4 节的规定。其中所述的动物和植物可以是动物

和植物的各级分类单位，如界、门、纲、目、科、属和种等。 

9.1 对要求保护的客体的审查 

9.1.1 依据专利法第五条对要求保护的客体的审查 

在本部分第一章第 3.1.2 节中例举了一些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生物技术发

明类型。此外，下列情况也属于专利法第五条规定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 

9.1.1.1 人类胚胎干细胞 

人类胚胎干细胞及其制备方法，均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 

9.1.1.2 处于各形成和发育阶段的人体 

处于各个形成和发育阶段的人体，包括人的生殖细胞、受精卵、胚胎及个体，均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

规定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 

9.1.1.3 违法获取或利用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属于专利法第五

条第二款规定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其审查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3.2 节的规定。 

9.1.2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对要求保护的客体的审查 

9.1.2.1 微生物 

微生物包括：细菌、放线菌、真菌、病毒、原生动物、藻类等。由于微生物既不属于动物，也不属于植物

的范畴，因而微生物不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 项所列的情况。 

但是未经人类的任何技术处理而存在于自然界的微生物由于属于科学发现，所以不能被授予专利权。只有

当微生物经过分离成为纯培养物，并且具有特定的工业用途时，微生物本身才属于可给予专利保护的客体。 

9.1.2.2 基因或ＤＮＡ片段 

无论是基因或是ＤＮＡ片段，其实质是一种化学物质。这里所述的基因或ＤＮＡ片段包括从微生物、植

物、动物或人体分离获得的，以及通过其他手段制备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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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章第 2.1 节所述，人们从自然界找到以天然形态存在的基因或ＤＮＡ片段，仅仅是一种发现，属于

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的“科学发现”，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但是，如果是首次从自然界分离或提取出来的基因或ＤＮＡ片段，其碱基序列是现有技术中不曾记载的，

并能被确切地表征，且在产业上有利用价值，则该基因或ＤＮＡ片段本身及其得到方法均属于可给予专利保护

的客体。 

9.1.2.3 动物和植物个体及其组成部分 

动物的胚胎干细胞、动物个体及其各个形成和发育阶段例如生殖细胞、受精卵、胚胎等，属于本部分第一

章第 4.4 节所述的“动物品种” 的范畴，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 项规定，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动物的体细胞以及动物组织和器官(除胚胎以外) 不符合本部分第一章第 4.4 节所述的“动物” 的定义，

因此不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 项规定的范畴。 

可以借助光合作用，以水、二氧化碳和无机盐等无机物合成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来维系生存的植物的单个

植株及其繁殖材料(如种子等)，属于本部分第一章第 4.4 节所述的“植物品种” 的范畴，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

条第一款第(四) 项规定，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植物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如果不具有上述特性，则其不能被认为是“植物品种”，因此不属于专利法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四) 项规定的范畴。 

9.1.2.4 转基因动物和植物 

转基因动物或植物是通过基因工程的重组ＤＮＡ技术等生物学方法得到的动物或植物。其本身仍然属于本

部分第一章第 4.4 节定义的“动物品种” 或“植物品种” 的范畴，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 项规

定，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9.2 说明书的充分公开 

9.2.1 生物材料的保藏 

(1)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

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 

通常情况下，说明书应当通过文字记载充分公开申请专利保护的发明。在生物技术这一特定的领域中，有

时由于文字记载很难描述生物材料的具体特征，即使有了这些描述也得不到生物材料本身，所属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仍然不能实施发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要求，应按规定将所涉及的生

物材料到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保藏单位进行保藏。 

如果申请涉及的完成发明必须使用的生物材料是公众不能得到的，而申请人却没有按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

十四条的规定进行保藏，或者虽然按规定进行了保藏，但是未在申请日或者最迟自申请日起四个月内提交保藏

单位出具的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的，审查员应当以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驳回该申请。 



241 

 

对于涉及公众不能得到的生物材料的专利申请，应当在请求书和说明书中均写明生物材料的分类命名、拉

丁文学名、保藏该生物材料样品的单位名称、地址、保藏日期和保藏编号。在说明书中第一次提及该生物材料

时，除描述该生物材料的分类命名、拉丁文学名以外，还应当写明其保藏日期、保藏该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单

位全称及简称和保藏编号；此外，还应当将该生物材料的保藏日期、保藏单位全称及简称和保藏编号作为说明

书的一个部分集中写在相当于附图说明的位置。如果申请人按时提交了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的

请求书、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但未在说明书中写明与保藏有关的信息，允许申请人在实质审查阶段根据请求

书的内容将相关信息补充到说明书中。 

(2)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中所说的“公众不能得到的生物材料” 包括：个人或单位拥有的、由非专

利程序的保藏机构保藏并对公众不公开发放的生物材料；或者虽然在说明书中描述了制备该生物材料的方法，

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不能重复该方法而获得所述的生物材料，例如通过不能再现的筛选、突变等手段新创制的

微生物菌种。这样的生物材料均要求按照规定进行保藏。 

以下情况被认为是公众可以得到、而不要求进行保藏： 

(i)公众能从国内外商业渠道买到的生物材料，应当在说明书中注明购买的渠道，必要时，应提供申请日

(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前公众可以购买得到该生物材料的证据； 

(ii)在各国专利局或国际专利组织承认的用于专利程序的保藏机构保藏的，并且在向我国提交的专利申请

的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前已在专利公报中公布或已授权的生物材料； 

(iii)专利申请中必须使用的生物材料在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前已在非专利文献中公开的，

应当在说明书中注明了文献的出处，说明了公众获得该生物材料的途径，并由专利申请人提供了保证从申请日

起二十年内向公众发放生物材料的证明。 

(3)在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机构内保藏的生物材料，应当由该单位确认生物材料的生存状况，如果确认

生物材料已经死亡、污染、失活或变异的，申请人必须将与原来保藏的样品相同的生物材料和原始样品同时保

藏，并将此事呈报专利局，即可认为后来的保藏是原来保藏的继续。 

(4)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保藏单位是指布达佩斯条约承认的生物材料样品国际保藏单位，其中包括位于

我国北京的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ＣＧＭＣＣ) 和位于武汉的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

心(ＣＣＴＣＣ)。 

9.2.2 涉及遗传工程的发明 

术语“遗传工程” 指基因重组、细胞融合等人工操作基因的技术。涉及遗传工程的发明包括基因(或ＤＮ

Ａ片段)、载体、重组载体、转化体、多肽或蛋白质、融合细胞、单克隆抗体等的发明。 

9.2.2.1 产品发明 

对于涉及基因、载体、重组载体、转化体、多肽或蛋白质、融合细胞、单克隆抗体本身的发明，说明书应

当包括下列内容：产品的确认，产品的制备，产品的用途和／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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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的确认 

对于涉及基因、载体、重组载体、转化体、多肽或蛋白质、融合细胞、单克隆抗体等的发明，说明书应明

确记载其结构，如基因的碱基序列，多肽或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等。在无法清楚描述其结构的情况下，应当描

述其相应的物理－化学参数，生物学特性和／或制备方法等。 

(2)产品的制备 

说明书中应描述制造该产品的方式，除非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原始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附图的记载和

现有技术无需该描述就可制备该产品。 

对于涉及基因、载体、重组载体、转化体、多肽或蛋白质、融合细胞、单克隆抗体等的发明，如果说明书

中描述的制备所述产物的方法，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不能重复实施的方法，则获得的导入了基因、载体、重组载

体的转化体(包括产生多肽或蛋白质的转化体) 或融合细胞等应当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生

物材料的保藏，具体保藏事项适用本章第 9.2.1 节的规定。 

对于制备基因、载体、重组载体、转化体、多肽或蛋白质、融合细胞、单克隆抗体等的方法，如果其实施

过程中使用了在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前公众不能获得的生物材料，则应当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二十四条的规定将所述的生物材料进行保藏，具体保藏事项适用本章第 9.2.1 节的规定。 

具体可采用下列方式进行描述： 

(i)基因、载体或者重组载体 

对于产生基因、载体或重组载体的方法，应当描述其各自的起源或来源，获得所述基因、载体或重组载体

的方法，所用的酶、处理条件、收集和纯化它的步骤、鉴定方法等。 

(ii)转化体 

对于制备转化体的方法，应当描述导入的基因或重组载体、宿主(微生物、植物或动物)、将基因或重组载

体导入宿主的方法、选择性收集转化体的方法或鉴定方法等。 

(iii)多肽或者蛋白质 

对于以基因重组技术制备多肽或蛋白质的方法，应当描述获得编码多肽或蛋白质的基因的方法、获得表达

载体的方法、获得宿主的方法、将基因导入宿主的方法、选择性收集转化体的方法、从导入基因的转化体收集

和纯化多肽或蛋白质的步骤或鉴定所获得的多肽或蛋白质的方法等。 

(iv)融合细胞 

对于制备融合细胞(例如杂交瘤等) 的方法，应当描述亲本细胞的来源、对亲本细胞的预处理、融合条

件、选择性收集融合细胞的方法或其鉴定方法等。 

(v)单克隆抗体 

对于制备单克隆抗体的方法，应当描述获得或制备免疫原的方法、免疫方法、选择性获得产生抗体的细胞

的方法或鉴定单克隆抗体的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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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明涉及满足特定条件(例如用特定的结合常数来说明其与抗原Ａ的亲和性) 的单克隆抗体时，即使按

照上文“(iv)融合细胞” 部分所述记载了制备产生满足所述特定条件的单克隆抗体的杂交瘤的方法，但是由于

实施该方法获得某一特定结果是随机的，不能重复再现，因此所述杂交瘤应当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

的规定进行保藏，但申请人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说明书的记载重复制备该杂交瘤的

除外。 

(3)产品的用途和／或效果 

对于涉及基因、载体、重组载体、转化体、多肽或蛋白质、融合细胞、单克隆抗体等的发明，应在说明书

中描述其用途和／或效果， 明确记载获得所述效果所需的技术手段、条件等。 

例如，应在说明书中提供证据证明基因具有特定的功能，对于结构基因，应该证明所述基因编码的多肽或

蛋白质具有特定的功能。 

9.2.2.2 制备产品的方法发明 

对于制备基因、载体、重组载体、转化体、多肽或蛋白质、融合细胞和单克隆抗体等的方法的发明，说明

书应当清楚、完整地描述所述方法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使用该方法制备所述的产品，而且当所述产品为新物

质时，应记载所述产品的至少一种用途。具体要求适用本章第 9.2.2.1 节的规定。 

9.2.3 核苷酸或氨基酸序列表 

(1)当发明涉及由 10 个或更多核苷酸组成的核苷酸序列，或由 4个或更多Ｌ－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或肽的

氨基酸序列时，应当递交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表和序列表电子文件标准》撰

写的序列表。 

(2)序列表应作为单独部分来描述并置于说明书的最后。此外申请人还应当提交记载有核苷酸或氨基酸序

列表的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副本。有关序列表的提交参见第一部分第一章 4.2 节。 

如果申请人提交的计算机可读形式的核苷酸或氨基酸序列表与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书面记载的序列表不

一致，则以书面提交的序列表为准。 

9.2.4 涉及微生物的发明 

(1)经保藏的微生物应以分类鉴定的微生物株名、种名、属名进行表述。如未鉴定到种名的应当给出属

名。在说明书中，第一次提及该发明所使用的微生物时，应用括号注明其拉丁文学名。如果该微生物已按专利

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保藏单位保藏，应当在说明书中按本章第 9.2.1 节的规

定写明其保藏日期、保藏单位全称及简称和保藏编号。在说明书的其他位置可以用该保藏单位的简称以及该微

生物的保藏编号代表所保藏的微生物，例如以“金黄色葡萄球菌ＣＣＴＣＣ8605” 进行描述。 

(2)当涉及的微生物属于新种时，要详细记载其分类学性质，要写明鉴定为新种的理由，并给出作为判断

基准的有关文献。 

9.3 生物技术领域发明的权利要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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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书应当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9.3.1 涉及遗传工程的发明 

对于涉及基因、载体、重组载体、转化体、多肽或蛋白质、融合细胞和单克隆抗体等的发明，其权利要求

可按下面所述进行描述。 

9.3.1.1 基 因 

(1)直接限定其碱基序列。 

(2)对于结构基因，可限定由所述基因编码的多肽或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 

(3)当该基因的碱基序列或其编码的多肽或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记载在序列表或说明书附图中时，可以采

用直接参见序列表或附图的方式进行描述。 

【例如】 

一种ＤＮＡ分子，其碱基序列如ＳＥＱＩＤＮＯ：1(或附图 1)所示。 

(4)对于具有某一特定功能，例如其编码的蛋白质具有酶Ａ活性的基因，可采用术语“取代、缺失或添

加” 与功能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限定。 

【例如】 

编码如下蛋白质(ａ) 或(ｂ) 的基因： 

(ａ)由Ｍｅｔ－Ｔｙｒ－… －Ｃｙｓ－Ｌｅｕ所示的氨基酸序列组成的蛋白质， 

(ｂ)在(ａ) 限定的氨基酸序列中经过取代、缺失或添加一个或几个氨基酸且具有酶Ａ活性的由(ａ) 衍生

的蛋白质。 

允许用上述方式表示的条件是： 

I.说明书例如实施例中例举了(ｂ) 所述的衍生的蛋白质； 

II.说明书中记载了制备(ｂ) 所述衍生的蛋白质以及证明其功能的技术手段(否则认为说明书公开不充

分)。 

(5)对于具有某一特定功能，例如其编码的蛋白质具有酶Ａ活性的基因，可采用在严格条件下“杂交”，

并与功能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限定。 

【例如】 

如下(ａ) 或(ｂ) 的基因： 

(ａ)其核苷酸序列为ＡＴＧＴＡＴＣＧＧ… ＴＧＣＣＴ所示的ＤＮＡ分子， 

(ｂ)在严格条件下与(ａ) 限定的ＤＮＡ序列杂交且编码具 

有酶Ａ活性的蛋白质的ＤＮＡ分子。 

允许用上述方式表示的条件是： 

Ｉ.说明书中详细描述了“严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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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说明书如实施例中例举了(ｂ) 所述ＤＮＡ分子。 

(6)当无法使用前述五种方式进行描述时，通过限定所述基因的功能、理化特性、起源或来源、产生所述

基因的方法等描述基因才可能是允许的。 

9.3.1.2 载 体 

(1)限定其ＤＮＡ的碱基序列。 

(2)利用ＤＮＡ的裂解图谱、分子量、碱基对数量、载体来源、生产该载体的方法、该载体的功能或特征

等进行描述。 

9.3.1.3 重组载体 

重组载体可通过限定至少一个基因和载体来描述。 

9.3.1.4 转化体 

转化体可通过限定其宿主和导入的基因(或重组载体) 来描述。 

9.3.1.5 多肽或蛋白质 

(1)限定氨基酸序列或编码所述氨基酸序列的结构基因的碱基序列。 

(2)当其氨基酸序列记载在序列表或说明书附图中时，可以采用直接参见序列表或附图的方式进行描述。 

【例如】 

一种蛋白质，其氨基酸序列如ＳＥＱＩＤＮＯ：2(或附图 2)所示。 

(3)对于具有某一特定功能，例如具有酶Ａ活性的蛋白质，可采用术语“取代、缺失或添加” 与功能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限定，具体方式如下： 

如下(ａ) 或(ｂ) 的蛋白质： 

(ａ)由Ｍｅｔ－Ｔｙｒ－… －Ｃｙｓ－Ｌｅｕ所示的氨基酸序列组成的蛋白质， 

(ｂ)在(ａ) 中的氨基酸序列经过取代、缺失或添加一个或几个氨基酸且具有酶Ａ活性的由(ａ) 衍生的蛋

白质。 

允许用上述方式表示的条件是： 

Ｉ.说明书例如实施例中例举了(ｂ) 所述的衍生的蛋白质； 

ＩＩ.说明书中记载了制备(ｂ) 所述衍生的蛋白质以及证明其功能的技术手段(否则认为说明书公开不充

分)。 

(4)当无法使用前述三种方式进行描述时，采用所述多肽或蛋白质的功能、理化特性、起源或来源、产生

所述多肽或蛋白质的方法等进行描述才可能是允许的。 

9.3.1.6 融合细胞 

融合细胞可通过限定亲本细胞，融合细胞的功能和特征，或产生该融合细胞的方法等进行描述。 

9.3.1.7 单克隆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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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单克隆抗体的权利要求可以用产生它的杂交瘤来限定。 

【例如】 

抗原Ａ的单克隆抗体，由保藏号为ＣＧＭＣＣＮＯ： ×××的杂交瘤产生。 

9.3.2 涉及微生物的发明 

(1)权利要求中所涉及的微生物应按微生物学分类命名法进行表述，有确定的中文名称的，应当用中文名

称表述，并在第一次出现时用括号注明该微生物的拉丁文学名。如果微生物已在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保藏单

位保藏，还应当以该微生物的保藏单位的简称和保藏编号表述该微生物。 

(2)如果说明书中没有提及某微生物的具体突变株，或者虽提及具体突变株，但是没有提供相应的具体实

施方式，而权利要求中却要求保护这样的突变株，则不允许。 

对于要求保护某一微生物的“衍生物” 的权利要求，由于“衍生物” 含义不仅是指由该微生物产生的新

的微生物菌株，而且可以延伸到由该微生物产生的代谢产物等，因此其含义是不确定的，这样的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是不清楚的。 

9.4 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审查 

9.4.1 涉及遗传工程的发明的新颖性 

(1)基因 

如果某蛋白质本身具有新颖性，则编码该蛋白质的基因的发明也具有新颖性。 

(2)重组蛋白 

如果以单一物质形式被分离和纯化的蛋白质是已知的，那么由不同的制备方法定义的、具有同样氨基酸序

列的重组蛋白的发明不具有新颖性。 

(3)单克隆抗体 

如果抗原Ａ是新的，那么抗原Ａ的单克隆抗体也是新的。但是，如果某已知抗原Ａ′的单克隆抗体是已知

的，而发明涉及的抗原Ａ具有与已知抗原Ａ′相同的表位，即推定已知抗原Ａ′的单克隆抗体就能与发明涉及

的抗原Ａ结合。在这种情况下，抗原Ａ的单克隆抗体的发明不具有新颖性，除非申请人能够根据申请文件或现

有技术证明，申请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单克隆抗体与对比文件公开的单克隆抗体的确不同。 

9.4.2 创造性 

9.4.2.1 涉及遗传工程的发明 

(1)基因 

如果在申请的发明中，某蛋白质已知而其氨基酸序列是未知的，那么只要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该申请提交时

可以容易地确定其氨基酸序列，编码该蛋白质的基因发明就不具有创造性。但是，如果该基因具有特定的碱基

序列，而且与其他编码所述蛋白质的、具有不同碱基序列的基因相比，具有本领域技术人员预料不到的效果，

则该基因的发明具有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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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是已知的，则编码该蛋白质的基因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但是，如果该基因具

有特定的碱基序列，而且与其他编码所述蛋白质的、具有不同碱基序列的基因相比，具有本领域技术人员预料

不到的效果，则该基因的发明具有创造性。 

如果一项发明要求保护的结构基因是一个已知结构基因的可自然获得的突变的结构基因，且该要求保护的

结构基因与该已知结构基因源于同一物种，也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则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2)重组载体 

如果载体与插入的基因都是已知的，通常由它们的结合所得到的重组载体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但是，如

果由它们的特定结合形成的重组载体的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该重组载体的发明具

有创造性。 

(3)转化体 

如果宿主与插入的基因都是已知的，通常由它们的结合所得到的转化体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但是，如果

由它们的特定结合形成的转化体的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该转化体的发明具有创造

性。 

(4)融合细胞 

如果亲代细胞是已知的，通常由这些亲代细胞融合所得到的融合细胞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但是，如果该

融合细胞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该融合细胞的发明具有创造性。 

(5)单克隆抗体 

如果抗原是已知的，并且很清楚该抗原具有免疫原性(例如由该抗原的多克隆抗体是已知的或者该抗原是

大分子多肽就能得知该抗原明显具有免疫原性)，那么该抗原的单克隆抗体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但是，如果该

发明进一步由其他特征等限定，并因此使其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效果，则该单克隆抗体的 

发明具有创造性。 

9.4.2.2 涉及微生物的发明 

(1)微生物本身 

与已知种的分类学特征明显不同的微生物(即新的种) 具有创造性。如果发明涉及的微生物的分类学特征

与已知种的分类学特征没有实质区别，但是该微生物产生了本领域技术人员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那么该微生

物的发明具有创造性。 

(2)有关微生物应用的发明 

对于微生物应用的发明，如果发明中使用的微生物是已知的种，并且该微生物与已知的、用于同样用途的

另一微生物属于同一个属，那么该微生物应用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但是，如果与应用已知的、属于同一个属

中的另一微生物相比，该微生物的应用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那么该微生物应用的发明具有创造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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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发明中所用的微生物与已知种的微生物具有明显不同的分类学特征(即发明所用的微生物是新的种)，那么即

使用途相同，该微生物应用的发明也具有创造性。 

9.4.3 实用性 

在生物技术领域中，某些发明由于不能重现而不具有工业实用性，因此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9.4.3.1 由自然界筛选特定微生物的方法 

这种类型的方法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且具有很大随机性，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能重现的。例

如从某省某县某地的土壤中分离筛选出一种特定的微生物，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不确定和自然、人为环境的不断

变化，再加上同一块土壤中特定的微生物存在的偶然性，致使不可能在专利有效期二十年内能重现地筛选出同

种同属、生化遗传性能完全相同的微生物体。因此，由自然界筛选特定微生物的方法，一般不具有工业实用

性，除非申请人能够给出充足的证据证明这种方法可以重复实施，否则这种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9.4.3.2 通过物理、化学方法进行人工诱变生产新微生物的方法 

这种类型的方法主要依赖于微生物在诱变条件下所产生的随机突变，这种突变实际上是ＤＮＡ复制过程中

的一个或者几个碱基的变化，然后从中筛选出具有某种特征的菌株。由于碱基变化是随机的，因此即使清楚记

载了诱变条件，也很难通过重复诱变条件而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这种方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符合专利法第

二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除非申请人能够给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在一定的诱变条件下经过诱变必然得到具有所需

特性的微生物，否则这种类型的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9.5 遗传资源来源的披露 

9.5.1 术语的解释 

专利法所称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是指获取遗传资源的直接渠道。申请人说明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应当

提供获取该遗传资源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供者等信息。 

专利法所称遗传资源的原始来源，是指遗传资源所属的生物体在原生环境中的采集地。遗传资源所属的生

物体为自然生长的生物体的，原生环境是指该生物体的自然生长环境；遗传资源所属的生物体为培植或者驯化

的生物体的，原生环境是指该生物体形成其特定性状或者特征的环境。申请人说明遗传资源的原始来源，应当

提供采集该遗传资源所属的生物体的时间、地点、采集者等信息。 

9.5.2 对披露内容的具体要求 

就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申请人应当在请求书中予以说明，并且在专利局制定的遗传资

源来源披露登记表(以下简称为登记表) 中填写有关遗传资源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的具体信息。 

申请人对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的披露应符合登记表的填写要求，清楚、完整地披露相关信息。 

如果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为从某个机构获得，例如保藏机构、种子库(种质库)、基因文库等，该机构知晓

并能够提供原始来源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该遗传资源的原始来源信息。申请人声称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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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理由，必要时提供有关证据。例如指明“该种子库未记载该遗传资源的原始来源”、“该种子库不能提供

该遗传资源的原始来源”，并提供该种子库出具的相关书面证明。 

9.5.3 遗传资源来源披露的审查 

在依据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进行审查时，审查员应当首先仔细阅

读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准确理解发明，在此基础上确定发明创造的完成是否依赖于遗传资源以及所依赖的是

何种遗传资源。 

对于依赖于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审查员应当审查申请人是否提交了登记表。 

如果申请人未提交登记表，审查员应当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告知申请人补交登记表，通知书中还应当具体

指明哪些遗传资源需要披露来源并说明理由。 

如果申请人提交的登记表中仅披露了部分遗传资源的来源，审查员应当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告知申请人补

全登记表，通知书中还应当具体指明需要补充披露来源的遗传资源并说明理由。 

如果申请人提交了登记表，审查员应当审查该登记表中是否说明了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对

于未说明原始来源的，是否说明了理由。如果申请人填写的登记表不符合规定，审查员应当在审查意见通知书

中指出登记表中存在的缺陷。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仍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规定的，审

查员应当驳回其专利申请。 

需要注意的是，登记表中的内容不属于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内容，因此不能作为判断说明书是否

充分公开的依据，也不得作为修改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基础。 

第一章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初步审查和事务处理 

1.引 言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即ＰＣＴ) 提出的国际申请，指明希望获得中国的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保护

的，在完成国际阶段的程序后，应当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向专利局办理

进入中国国家阶段(以下简称国家阶段) 的手续，从而启动国家阶段的程序。国家阶段程序包括：在专利合作条

约允许的限度内进行的初步审查、国家公布，参考国际检索和国际初步审查结果进行的实质审查、授权或驳

回，以及可能发生的其他程序。 

本章涉及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条件的审查、在国家阶段中对国际申请的初步审查以及在国家阶段中对国

际申请所作的事务处理等内容。本章仅对上述内容中的特殊问题作出说明和规定；与国家申请相同的其他问

题，本章没有说明和规定的，应当参照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五部分的规定。 

本章所涉及的初步审查和事务处理的主要内容是： 

(1)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五条，审查声称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对在中

国没有效力或失去效力的申请作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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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审查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时是否提交了符合规定的原始申请的

中文译文(以下简称译文) 或文件，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审查译文和文件是否符合规定，对于不符合

规定的申请作出处理。 

(3)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审查申请人提交国际阶段作出的修改文件译文的时机是否符合规

定，对于不符合规定的文件作出处理。 

(4)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

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以及专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审查与申请有关的其他文件是否提

交并符合规定，如有缺陷，作出相应处理。 

(5)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四条，对国际申请的国家公布等事务作出处理。 

2.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手续的审查 

国际申请希望在中国获得专利保护的，申请人应当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期限内办理进入

国家阶段手续。国际申请在中国没有效力或者在中国的效力丧失的，不能进入国家阶段。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

续的，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 

申请人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时提出撤回优先权要求的，办理该手续的期限仍按照原最早优先权日起

算。 

因中国对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作出保留，而使国际申请的优先权在国家阶段不成立的，

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的期限仍按照原最早优先权日起算。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文件提交地点和方式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三章的规定。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

申请的费用缴纳除本章规定的外，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二章的规定。 

2.1 在中国没有效力 

凡是确定了国际申请日的国际申请均已由受理局对其是否符合专利合作条约第 11 条进行了审查，并作出

了肯定的结论，所以只要国际申请指定了中国，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专利局应当承认该

申请有正规的国家申请的效力。审查员应当审查声称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对中国的指定是否继续有效。 

声称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其国际公布文本中没有指定中国的记载的，该国际申请在中国没有效力，

审查员应当发出国际申请不能进入中国国家阶段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手续不予接

受。 

2.2 在中国的效力丧失 

2.2.1 国际局通知效力丧失 

对于声称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中，国际局曾经向专利局传送了“撤回国际申请”(ＰＣ

Ｔ／IＢ／307 表) 或“国际申请被认为撤回” (ＰＣＴ／IＢ／325 表) 通知的，或者传送了该国际申请对中国

“撤回指定” (ＰＣＴ／IＢ／307 表) 的，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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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审查员应当发出国际申请不能进入中国国家阶段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国际申请进

入国家阶段的手续不予接受。 

2.2.2 延误办理进入国家阶段的手续 

申请人未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期限内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或者虽然办理进入国家阶

段手续，但是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三) 项的规定，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二) 项和第(三) 项的规定，该国际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审查员应当发出国际申请

不能进入中国国家阶段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手续不予接受。 

申请人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三条规定期限内办理的进入国家阶段手续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通

知申请人进入国家阶段的手续存在缺陷而不予接受。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届满之前再次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

并且克服了上述缺陷的，该国际申请在中国仍然具有效力。 

由于耽误了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期限造成国际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申请人按照专利法

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二款提出恢复权利请求的，审查员应当通知申请人，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五条第二

款的规定，该请求不予接受。如果申请人提出耽误上述期限是由于不可抗拒的事由造成的，审查员应当参照专

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 

2.2.3 关于选定 

国际申请在规定的期限内选定中国，并且该选定直至进入国家阶段时仍然有效的，应当在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期限内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 

是否选定中国应当以国际局传送的“选定通知书”(ＰＣＴ／IＢ／331 表) 为依据。 

在国际局传送“选定通知书” 之后，又传送“撤回要求书或者选定通知书”(ＰＣＴ／IＢ／339 表) 或

者“要求书被认为未提交或者选定被认为未作出通知书”(ＰＣＴ／IＢ／350 表)，并且上述通知书涉及到撤回

选定或选定被认为未作出的，如果标明的国家有“ＣＮ”，则该国际申请对中国的选定无效。 

2.3 进入国家阶段的处理 

按照规定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的国际申请，凡是经审查 

在中国具有效力，且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三) 项要求的，专利局应当

给予国家申请号，明确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日期(以下简称进入日)，并发出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通

知书。进入日是指向专利局办理并满足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三) 项规定的进入

国家阶段手续之日。上述满足要求的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是在同一日办理的，该日即为进入日。上述满足要求的

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是在不同日办理的，以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最后办理之日为进入日。在随后的审批程序中，申

请人办理各种手续、审查员发出的各种通知应当使用国家申请号予以标明。 

3.进入国家阶段时提交的申请文件的审查 

3.1 进入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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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国际申请日 

国际申请日是在国际阶段由受理局确定的。在国际阶段国际申请日由于某种原因被更改的，以更改后的日

期为准。进入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以下简称进入声明) 中填写的国际申请日应当与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上的记载

相同。出现不一致情况的，审查员应当依据国际公布文本上的记载依职权加以改正，并将改正通知申请人。 

除因中国对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作出保留而需要重新确定相对于中国的申请日外，由受

理局确定的国际申请日视为该申请在中国的实际申请日。 

3.1.2 保护类型 

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国际申请指定中国的，办理进入国家阶

段手续时，应当选择要求获得的是“发明专利” 或者“实用新型专利”，两者择其一，不允许同时要求获得

“发明专利” 和“实用新型专利”。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国际申请不能进入中国国家阶段通知书。 

3.1.3 发明名称 

进入声明中的发明名称应当与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中记载的一致。国际申请以外文进行国际公布的，发明名

称的译文除准确表达原意外，还应当使译文简短。在译文没有多余词汇的情况下，不得根据本指南第一部分第

一章第 4.1.1 节中的规定对发明名称的字数加以限制。 

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上记载的发明名称一般来自于原始国际申请请求书，个别是由国际检索单位审查员确定

的。对于经国际检索单位审查员确定的，进入声明中应当是该审查员确定的发明名称的译文。 

进入国家阶段时请求修改发明名称的，应当以修改申请文件的形式提出，不得将修改后的发明名称直接填

写在进入声明中，国家公布时不公布修改后的发明名称。 

3.1.4 发明人 

3.1.4.1 发明人信息的确定 

除在国际阶段由国际局记录过变更的情况外，进入声明中填写的发明人应当是国际申请请求书中写明的发

明人。专利合作条约规定，国际申请有多个发明人的，可以针对不同的指定国有不同的发明人。在这种情况

下，进入声明中要求填写的是针对中国的发明人。国际公布使用外文的，应当准确地将发明人的姓名译成中

文。审查员应当将进入声明中写明的发明人姓名与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上的记载进行核对。不符合规定的，审查

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在国际阶段曾经由国际局传送过“记录变更通知书”(ＰＣＴ／IＢ／306 表)，通报发明人或者发明人姓

名变更的，应当认为已经向专利局申报，在进入声明中直接填写变更以后的信息。审查员应当根据国际局的通

知，将进入声明中写明的有关内容与国际公布文本及通知书中记载的信息进行核对。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

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针对中国的发明人经国际局登记已经死亡的，在进入国家阶段时，仍应作为发明人填写在进入声明中。 

3.1.4.2 国际申请没有发明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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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公布文本中没有记载发明人姓名的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应当在进入声明中补充写明发明

人。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

通知书。 

审查员对发明人的资格不必审查。 

3.1.4.3 发明人的译名 

在国际阶段中规定，发明人姓名的写法应当姓在前、名在后，在进入声明中填写发明人译名时姓和名的先

后顺序应当按照其所属国的习惯写法书写。 

申请人认为进入声明中填写的发明人译名不准确的，在专利局作好公布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公告实用新型专

利权的准备工作之前可以用主动补正的方式提出。审查员经审查确认改正后的译名与原文相符，应当接受补

正，并在国家公布或者公告中使用新译名。在专利局作好准备工作之后要求改正发明人译名的，应当办理著录

项目变更手续。 

3.1.5 申请人 

3.1.5.1 申请人信息的确定 

进入声明中填写的申请人，除在国际阶段由国际局记录过变更的情况外，应当是国际申请请求书中写明的

申请人。国际申请有多个申请人的，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对不同的指定国可以写明不同的申请人。进入

声明中要求填写的是对中国的申请人。国际公布使用外文的，应当准确地将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地址译成中

文；申请人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其名称应当使用中文正式译文的全称。审查员应当将进入声明中写明的内

容与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上的记载进行核对。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

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在国际阶段曾经由国际局传送过“记录变更通知书”(ＰＣＴ／IＢ／306 表)，通报申请人变更或者申请

人的姓名或名称、地址变更的，应当认为已向专利局申报，在进入声明中直接填写变更以后的信息。审查员应

当根据国际局的通知，将进入声明中写明的有关内容与国际公布文本及通知书中记载的信息进行核对。不符合

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经国际局登记已经死亡的申请人，进入国家阶段时，不应写入进入声明中，已死亡申请人的继承人尚未确

定的除外。 

专利合作条约规定，申请人的国籍、居所是否如其所声称，应当由受理局根据其本国法审查并决定。经过

受理局审查过的信息记载在国际局出版的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上，审查员一般不得再提出疑问。 

3.1.5.2 申请人的资格 

申请人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应当根据专利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审查申请人是否有资格

提出申请。国际申请是由一个申请人提出的，该申请人通常是 PCT 缔约国的国民或居民，至少是巴黎公约成员

国的国民或居民，所以申请人未发生变化的，不必再审查其是否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国际申请中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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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的，专利合作条约规定只要其中至少有一人是 PCT 缔约国的国民或居民即可，照此规定，

国际申请提出时对中国的申请人就有可能是非 PCT 缔约国的国民或居民。另外，专利合作条约只对提出国际申

请时的申请人的所属国加以限定，而当申请人发生变更时，对于受让人的所属国没有任何规定。 

进入国家阶段时申请人或部分申请人所属国有可能是非 PCT 缔约国。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参照本指南第一

部分第一章第 4.1.3.2 节的规定进行审查。所有申请人都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应当驳回该申请。部

分申请人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删除没有资格的申请人。如果

申请人拒绝删除，应当驳回该申请。 

3.1.5.3 申请人的译名 

在国际阶段中规定，申请人为个人时姓名的写法应当姓在前、名在后，在进入声明中填写申请人译名时姓

和名的先后顺序应当按照其所属国的习惯写法书写。 

申请人认为进入声明中填写的申请人译名不准确的，在专利局作好公布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公告实用新型专

利权的准备工作之前可以用主动补正的方式提出。审查员经审查确认改正后的译名与原文相符，应当接受补

正，并在国家公布或者公告中使用新译名。申请人在专利局作好准备工作之后要求改正译名的，应当办理著录

项目变更手续。 

3.1.6 审查基础文本声明 

在国际阶段，申请人在收到国际检索报告之后，可以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的规定对权利要求书作出

修改，修改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国际局提出。在国际初步审查过程中，申请人还可以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34

条的规定对说明书、附图和权利要求书作出修改，修改应当向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提出。此外，国际申请进入国

家阶段时，申请人也可能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28 条或第 41 条提出修改。 

由此可见，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时，除原始申请文件外，可能还要提出一份或几份修改文本，申请人应

当在进入声明中审查基础一栏内指明在后续程序中应当依据的文本，即对审查基础文本作出声明。 

在国际阶段及进入国家阶段后均没有对申请作出修改的，审查基础应当是原始申请。国际阶段或者进入国

家阶段时作出过修改并在审查基础文本声明中加以指明的，审查使用的文本应当是以修改文件替换原始申请相

应部分之后的文本。国际阶段作出过修改但在审查基础文本声明中没有指明的，应当认为该修改已经放弃，专

利局对该修改不予考虑。 

审查基础文本声明中提及的国际阶段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的修改，应当在国际公布文本中有相应内

容；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34 条的修改，应当在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之后附有相应内容。审查基础文本声明中提

及的国际阶段的修改实际不存在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改正进入声明中审查基础一栏中

的有关内容。 

审查基础文本声明中提及国际阶段的修改的，应当自进入日起两个月内提交该修改文件的译文。期限届满

时仍未提交的，对声明中提及的修改将不予考虑，审查员应当发出修改不予考虑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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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原始申请的译文和附图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三) 项的规定，国际申请以外文提出的，在进入国家阶段

时，需提交原始国际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的译文。译文与原文明显不符的，该译文不作为确定进入日的

基础。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五) 项的规定，国际申请以外文提出的，应当提交摘要的译

文，有附图和摘要附图的，还应当提交附图副本和摘要附图副本，附图中有文字的，应当将其替换为对应的中

文文字。 

3.2.1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译文 

说明书、权利要求书的译文应当与国际局传送的国际公布文本中说明书、权利要求书的内容相符。译文应

当完整，并忠实于原文。申请人不得将任何修改的内容加入到原始申请的译文中。 

国际公布文本中标明是替换页、更正页的内容一般认为是原始申请的内容。在国际申请提出时作为说明

书、权利要求书的一部分的内容，经过受理局审查后宣布“不予考虑”，并且在国际公布文本中加以标注的，

在译文中应当用中文作出同样的标注，例如在没有提供附图的情况下说明书中提及附图的内容。 

说明书(包括附图)、权利要求书中含有违反道德或公共秩序的内容，或者其他贬低性的陈述，经国际局认

定，并在国际公布时删除的内容，不应当再加入到原始申请的译文中。如果上述内容又出现在译文中，审查员

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改正译文中的错误。国际公布时对上述内容没有删除，并出现在译文中的，

应当参照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7节的规定处理。 

在国际阶段，国际申请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中包含有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并且序列表是作为说明书

单独部分提交的，在提交译文时，也应当将其作为说明书单独部分，并且单独编写页码。申请人还应当提交与

该序列表相一致的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副本。如果提交的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副本中记载的序列表与说明书中的序

列表不一致，以说明书中的序列表为准。未提交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副本，或者所提交的副本与说明书中的序列

表明显不一致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

知书。 

序列表部分的自由文字内容已写入说明书的主要部分的，序列表部分的任何文字不需要翻译。 

在国际阶段，国际申请说明书中包含纸页在 400 页以上的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表部分的，在进入国家

阶段时可以只提交符合规定的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序列表。 

说明书中引用的计算机程序语言不需要翻译，引用的参考资料中的编者姓名、文献标题的翻译只要满足国

家公布的要求即可。 

3.2.2 附 图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五) 项的规定，国际申请以外文提出，有附图的应当提交附

图副本。附图中有文字的，应当将其替换为对应的中文文字，并且重新绘制附图，以中文文字替换原文并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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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当的位置上。即使附图中的文字内容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八条的规定，也应当按照原始申请译出。

重新绘制的附图应当与国际公布文本中的附图相同，同时要满足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4.3 节对附图的格式

要求。 

附图中的“Ｆiｇ” 字样可以不译成中文。附图中出现的计算机程序语言或作为屏幕显示图像的某些文字

内容不必译成中文。 

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

通知书。 

3.2.3 摘要译文和摘要附图 

摘要译文应当与国际公布文本扉页记载的摘要内容一致。国际检索单位的审查员对申请人提交的摘要作出

修改的，应当提交修改后摘要的译文。例如，国际检索报告不包含在首次公布的国际公布文本Ａ2中，而在随

后公布的国际公布文本Ａ3中，并且国际公布文本Ａ3与国际公布文本Ａ2扉页记载的摘要内容不相同的，应当

以国际公布文本Ａ3中的摘要内容为依据译出。 

译文在不改变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应当简短，在没有多余词句的情况下，审查员不得以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

则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关于摘要字数的规定为理由要求申请人修改或依职权修改。 

国际公布中没有摘要的，进入国家阶段时，申请人也应提交国际申请原始摘要的译文。 

国际申请有摘要附图的，应当提交摘要附图副本。摘要附图副本应当与国际公布时的摘要附图一致。附图

中有文字的，应当将其替换为对应的中文文字，并且重新绘制附图，以中文文字替换原文并标注在适当的位置

上。首次公布不包括检索报告，并且首次公布的国际公布文本Ａ2与随后公布的国际公布文本Ａ3使用的摘要附

图不一致的，应当以随后公布时的摘要附图为准。 

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

通知书。 

3.3 使用中文完成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 

使用中文完成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只需要提交进入声明、原始申请中摘要的副本及摘要

附图(有摘要附图时) 的副本，不需要提交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及附图的副本。但是，以中文提出的国际申请在

完成国际公布前，申请人请求提前处理并要求提前进行国家公布的，还需要提交原始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

书及附图(有附图时) 的副本。 

3.4 期限届满前的处理 

专利合作条约第 23 条(1) 规定，在按照第 22 条适用的期限届满以前，任何指定局不应处理或审查国际申

请。适用的期限是指自优先权日起三十个月。同时在第 23 条(2) 又规定，尽管有(1) 的规定，指定局根据申请

人的明确的请求，可以在任何时候处理或审查国际申请。对于选定局，专利合作条约第 40 条也作了相应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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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提前处理 

要求专利局在优先权日起三十个月期限届满前处理和审查国际申请的，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一

条的规定，申请人除应当办理第一百零三条和第一百零四条所述的进入国家阶段手续外，还应当办理下述手

续： 

(1)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23 条(2) 的规定提出明确的请求。 

(2)国际局尚未向专利局传送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应当提交经确认的国际申请副本，该副本是经受理局确

认的“受理本” 副本，或者是经国际局确认的“登记本” 副本。 

(3) 申请人也可以要求国际局按照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 47.4 的规定向专利局传送国际申请副本，或者

向专利局提出请求，由专利局要求国际局传送国际申请副本。 

对于满足上述要求的国际申请，审查员应当及时处理和审查。 

3.4.2 暂时不作处理 

对于在优先权日起三十个月期限届满前办理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但是没有办理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

十一条所述手续的国际申请，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暂时不作处理。 

4.国际阶段的修改文件译文的审查 

4.1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修改的权利要求书的译文 

申请人声明以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作出修改的权利要求书作为审查基础，并且该修改的国际公布使

用外文的，申请人应当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时，最迟应当自进入日起两个月内提交其译文。根据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在该期限之后提交译文的，修改部分将不予考虑，审查员应当发出修改不予考虑

通知书。国际公布文本中包含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1) 提出的修改声明，并且申请人要求审查员考虑该声

明的，应当在提交修改的权利要求书译文的同时提交该声明的译文。 

修改的权利要求书(包括修改、增加、删除权利要求) 的译文应当与国际公布文本中记载的相应部分内容

一致。在国际阶段虽然提出过，但是由于不符合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第 46 条的规定而未被国际局接受的修

改，在进入国家阶段时不能再作为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的修改提出。 

修改部分的译文应当作成能够与原始申请译文中对应部分互相替换的修改页。修改的权利要求书译文的第

一页上方应标明“权利要求书(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的修改)” 字样。 

在进入国家阶段之后提交该修改文件译文的，应当附有补交修改文件的译文或修改文件表，在该表中应当

表明将修改后的内容作为审查基础的意愿。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修改的权利要求书的译文与原始申请的权利要求书的译文一起公布，该译文应

当满足本指南关于公布的格式要求。 

修改文件的译文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修改文件缺陷通知书，通知申请人改正。期满未改正的，

审查员应当发出修改不予考虑通知书。 



258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修改的权利要求书又作为国际初步审查的基础，并且申请人在进入国家阶段时

将其作为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附件的译文提交的，在国家公布时不再公布该译文。 

4.2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34 条作出的修改的译文 

申请人声明以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34 条作出的修改作为审查基础，并且该修改是以外文作出的，应当在

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时，最迟应当自进入日起两个月内提交其译文。在该期限之后提交译文的，修改部分将

不予考虑，审查员应当发出修改不予考虑通知书。 

修改部分的译文内容应当与国际局传送的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所附修改页的内容相符。在国际阶段申请人

声称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34 条作出修改，但未被审查员采纳，因而没有作为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附件传送的，

在进入国家阶段时申请人不应当再将该内容作为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34 条的修改向专利局提出。 

修改部分的译文应当作成能够与原始申请译文中对应部分互相替换的修改页。如果由于修改使该页内容增

加，可以在该页之后补入一页或几页。其页码为“Ｘａ”、“Ｘｂ” 或“Ｘ－1”、“Ｘ－2”。由于修改使某

页完全删除的，应当在修改说明中指出。权利要求书中某项被删除时，可以保留原编号，注明“删除” 字样，

也可以将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中的权利要求重新连续编号，并加以说明。修改的译文前应附有简短的修改说

明，该说明上方应标有“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附件译文” 字样。修改说明只需指明修改所涉及的部分。 

在进入国家阶段之后提交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附件译文的，应当附有补交修改文件的译文或修改文件表，

在该表中表明以该修改为审查基础的意愿。 

修改文件的译文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修改文件缺陷通知书，通知申请人改正。期满未改正的，

审查员应当发出修改不予考虑通知书。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附件译文在国家公布时不予公布。 

5.其他文件的审查 

5.1 委托和委托书 

5.1.1 委 托 

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申请人，其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应当委托专利代理机

构办理有关事务。如果申请人没有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审查员应当参照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6.1.1 节中的

有关规定处理。 

在中国内地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申请人，其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可以不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5.1.2 委托书 

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时，提交的委托书除应当符合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6.1.2 节的规定外，还应当

写明国际申请号、申请人(即委托人) 的原文姓名或名称以及中文译名。申请人的原文姓名或名称，除有变更的

情况外，应当与国际公布文本扉页的记载使用相同的语言并且内容完全一致；国际阶段作过变更的，应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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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变更通知书”(PCT／IB／306 表) 上记载的变更后的内容完全一致。译名应当与进入声明中的记载完全

一致。 

在进入国家阶段的同时办理变更申请人手续的，可以只提交变更后申请人签署的委托书。 

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没有提交委托书，或者提交的委托书存在缺陷的，应当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

一章第 6.1.2 节中的有关规定。 

5.2 要求优先权 

5.2.1 要求优先权声明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在国际阶段要求了一项或者多项优先权，而且在

进入国家阶段时该优先权要求继续有效的，视为已经依照专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提出了书面声明。 

因中国对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作出保留，专利局对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恢复的优先权

(例如，国际申请日在该优先权日起十二个月之后、十四个月之内) 不予认可，相应的优先权要求在中国不发生

效力，审查员应当针对该项优先权要求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申请人应当在进入声明中准确地写明其在先申请的申请日、申请号及原受理机构名称。除下段所述情况

外，写明的内容应当与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中的记载一致。审查员发现不一致时，可以以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中记

载的内容为依据，依职权改正进入声明中的不符之处，并且及时通知申请人。 

国际局曾经向专利局传送的“撤回优先权要求通知书”(ＰＣＴ／IＢ／317 表) 或“优先权要求被认为未

提出通知书”(ＰＣＴ／IＢ／318 表) 中所涉及的优先权要求应认为已经失去效力，不应写入进入声明中。不

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针对该项优先权要求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在国际阶段受理局对于优先权要求的有效性，即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在先申请是否在巴黎公约成员国或世界

贸易组织成员中提出、申请人是否为巴黎公约成员国的国民或居民、在先申请的申请日是否在国际申请日前十

二个月之内等已经作出审查，并且对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优先权要求宣布视为未提出的，专利局不再提出疑问。 

申请人在国际阶段没有提供在先申请的申请号的，应当在进入声明中写明。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

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期满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针对该项优先权要求发出视为未

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申请人认为在国际阶段提出的优先权书面声明中某一事项有书写错误，可以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的同

时或者自进入日起两个月内提出改正请求。改正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写明改正后的优先权事项。对于申请

人未向国际局提交过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在提出改正请求的同时还应当附上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作为改正的依

据。不符合规定的，视为未提出该改正请求。 

进入国家阶段不允许提出新的优先权要求。 

5.2.2 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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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规定，如果申请人已向受理局提交了在先申请文件副本或者向受理

局提出制作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要求，专利局不得要求申请人本人提供在先申请文件副本，该在先申请文件副

本由专利局请求国际局提供。专利局的审查员认为有必要核查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应当请求国际局传送该申

请的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例如，国际检索报告中相关文件一栏内标明“ＰＸ”、“ＰＹ” 等类文件的，或者国

际检索单位审查员没有检索到，但是专利局负责实质审查的审查员在补充检索中检索到“ＰＸ”、“ＰＹ” 等

类文件的。 

国际局通知专利局，申请人在国际阶段没有按照规定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

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补交；期满仍未提交的，审查员应当针对相应的优先权要求发出视为未

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5.2.3 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审查 

国际局提供了在先申请文件副本或者申请人补交了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审查员应当对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进行审查。 

5.2.3.1 与优先权声明不一致 

审查员应当以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为依据，检查优先权声明中的各项内容，如果与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中记载

的一项或者两项内容不一致，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期满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

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5.2.3.2 提供享有优先权的证明 

审查员应当检查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在申请日时是否有权要求申请中指明的在先申请的优先权。对于不是向

专利局提出的在先申请，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认为申请人有权要求优先权： 

(1)在后申请的申请人与在先申请的申请人为同一人。 

(2)在后申请的申请人是在先申请的申请人之一。 

(3)在后申请的申请人由于在先申请的申请人的转让、赠与或者其他方式形成的权利转移而享有优先权。 

对于(3) 的情况，除申请人在国际阶段已经作出符合要求的享有优先权的声明以外，申请人应当提交相应

的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应当由转让人签字或者盖章。证明文件应当是原件，或者是经过公证的复印件。 

经审查发现国际申请的申请人不符合上述(1)、(2) 两种情况的，应当检查国际公布文本中是否记载有申

请人作出的有权要求该在先申请优先权的声明，如果有该声明，并且审查员认为声明是真实可信的，不得再要

求申请人提交证明文件。在没有声明或声明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期满

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对于在先申请是在中国提出的国家申请，审查员应当适用本章第 5.2.6 节的规定审查在后申请的申请人是

否有权要求申请中指明的在先申请的优先权。 

5.2.4 优先权要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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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优先权的，申请人应当自进入日起两个月内缴纳优先权要求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要

求优先权，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5.2.5 优先权要求的恢复 

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发生过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第 26 条之二.2 的情形，由国际局或者受理局宣布过优

先权要求视为未提出的，申请人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的同时可以提出恢复优先权要求的请求，并且缴纳恢

复费，对于申请人未向国际局提交过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同时还应当附具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作为恢复的依

据。其条件是被视为未提出的优先权要求的有关信息连同国际申请一起公布过。进入国家阶段之后提出的恢复

请求不予考虑。 

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后，由于下述情形之一导致视为未要求优先权的，可以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

条的规定请求恢复要求优先权的权利： 

(1) 申请人在国际阶段没有提供在先申请的申请号，进入声明中仍未写明在先申请的申请号。 

(2) 要求优先权声明填写符合规定，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本或者优先权转让证明。 

(3) 要求优先权声明中在先申请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原受理机构名称中的一项或者两项内容与在先申请文

件副本中记载的不一致。 

(4) 要求优先权声明填写符合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或者缴足优先权要求费。 

有关恢复权利请求的处理，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 6节的有关规定。 

除以上情形外，其他原因造成被视为未要求优先权的，不予恢复。 

5.2.6 在先申请是在中国提出 

国际申请要求优先权的在先申请是在中国提出的国家申请，对于优先权的初步审查，除本章第 5.2.3.2 节

外，与其他国际申请的审查完全相同。 

在先申请是在中国提出的，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的申请人与在先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完全一致，或者由在

先申请的全体申请人将优先权转让给在后申请的申请人。未满足上述条件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在先申请是在中国提出的，要求优先权的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应当看作是要求本国优先权。对于在提

出国际申请时，其要求优先权的在先申请的主题有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一)、(二) 和(三) 项

所列情形之一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由于国际申请的特殊程序，审查员不按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对被要求优先权的在先申请作出处理；同样，对于在国际申请提出之后在先申请

被授予专利权的情况，审查员也不处理其有可能造成在先与在后申请重复授权的问题；上述问题均留待后续程

序中处理。 

5.3 援引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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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的规定，申请人在递交国际申请时遗漏了某些项目或部分，可以通过援引在先

申请中相应部分的方式加入遗漏项目或部分，而保留原国际申请日。其中的“项目” 是指全部说明书或者全部

权利要求，“部分” 是指部分说明书、部分权利要求或者全部或部分附图。 

因中国对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的上述规定作出保留，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对于通过援引在先申

请的方式加入遗漏项目或部分而保留原国际申请日的，专利局将不予认可。 

对于申请文件中含有援引加入项目或部分的，如果申请人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时在进入声明中予以指

明并请求修改相对于中国的申请日，则允许申请文件中保留援引加入项目或部分。审查员应当以国际局传送的

“确认援引项目或部分决定的通知书” (PCT／RO／114 表) 中的记载为依据，重新确定该国际申请在中国的申

请日，并发出重新确定申请日通知书。因重新确定申请日而导致申请日超出优先权日起十二个月的，审查员还

应当针对该项优先权要求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对于申请文件中含有援引加入项目或部分的，如果申

请人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时未予以指明或者未请求修改相对于中国的申请日，则不允许申请文件中保留援

引加入项目或部分。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删除援引加入项目或部分，期满未补正的，审查

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申请人在后续程序中不能再通过请求修改相对于中国的申请日的方式保留援引加

入项目或部分。 

5.4 不丧失新颖性的公开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国际申请涉及的发明创造有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一) 项或者

第(二) 项所述情形之一，并且在提出国际申请时作出过声明的， 应当在进入声明中予以说明，并自进入日起

两个月内提交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未予说明或者期满未提交证明文件的，其

申请不适用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申请人在进入声明中指明在国际申请提出时要求过不丧失新颖性宽限期的，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中应当有相

应的记载，记载的内容包括所提及的不丧失新颖性的公开发生的日期、地点、公开类型以及展览会或会议的名

称。进入声明中提及的展览会应当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所提及的学术会议或技术

会议应当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不丧失

新颖性宽限期通知书。 

在国际公布文本中有记载而在进入声明中没有指明的，申请人可以在进入日起两个月内补正。 

由于国际申请的特殊程序，提交证明材料的期限是自进入日起两个月。对于证明材料的要求参照本指南第

一部分第一章第 6.3 节的规定。 

5.5 生物材料样品保藏事项 

5.5.1 进入声明中的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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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按照专利合作条约规定对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作

出过说明的，应当在进入声明中予以指明。该指明应当包括指出记载保藏事项的文件种类，以及必要时指出有

关内容在该文件中的具体记载位置。 

保藏事项是以非表格形式记载在说明书中的，应当在进入声明的规定栏目中，指明记载的内容在说明书译

文中的页码和行数。审查员应当对译文的相应内容进行检查。保藏事项记载在“关于微生物保藏的说明”(PCT

／RO／134 表) 中或其他单独的纸页中的，该表或该纸页应当包含在国际公布文本中。审查员经核对发现在进

入声明中指明的译文的相应位置没有关于保藏事项的记载，或者在进入声明中指明的“关于微生物保藏的说

明”(PCT／RO／134 表) 或其他另页说明并不包含在国际公布文本中的，应当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

知书，认为该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说明没有作出。 

申请人在国际阶段已经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对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作出说明，但是没有在进入声明中

予以指明或指明不准确的，可以在自进入日起四个月内主动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认为该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

说明没有作出，审查员应当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 

5.5.2 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说明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申请人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对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作出过

说明的，应当视为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三) 项的规定。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的规定，对保藏的生物材料的说明应包括的事项有：保藏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保藏日期、保藏单位给予的保藏编号。只要该说明在国际局完成国际公布准备工作之前到达国际局，就应认为

该说明已及时提交。因此，申请人在进入声明中所指明的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说明作为说明书的一部分或者以

单独的纸页包含在国际公布文本中，其内容包括上述规定事项，审查员应当认为是符合要求的说明。在国际阶

段申请人没有作出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说明，而在进入声明中声称该申请涉及生物材料样品保藏的，审查员应当

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 

如果申请人在申请日时提交了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证明，并且国际局将其作为国际申请的一部分包含在国

际公布文本中，申请人请求对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说明中遗漏事项作出补充的，审查员可以以国际公布文本中的

保藏证明为依据，同意其补充或改正。 

审查员发现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说明与保藏证明中记载的保藏事项的内容不一致，并且可以确定不一致是由

于保藏说明中的书写错误造成的， 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 审

查员应当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 通知申请人该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 

生物材料样品保藏的说明是以“关于微生物保藏的说明”(PCT／RO／134 表) 的形式或者以说明书以外的

其他单独纸页形式提交的，作为国际申请的一部分，进入国家阶段时应当译成中文。没有译成中文的，审查员

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视为没有作出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说明，审查员

应当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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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证明 

由于国际申请的特殊程序，提交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的期限是自进入日起四个月。对保藏证

明和存活证明内容的审查，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5.2.1 节的规定。 

5.6 遗传资源的来源 

国际申请涉及的发明创造的完成依赖于遗传资源的，申请人应当在进入声明中予以说明，并填写遗传资源

来源披露登记表。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

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该专利申请应当被驳回。 

5.7 进入国家阶段后对申请文件的修改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申请人可以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之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对专

利申请文件的修改，此种修改称为国家阶段的修改。 

要求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国际申请，申请人可以自进入日起两个月内对专利申请文件主动提出修改。 

要求获得发明专利权的国际申请，可以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申请文件主动提出

修改。 

当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时，申请人明确要求以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28 条或第 41 条作出的修改为审查基

础的，可以在提交原始申请译文的同时提交修改文件，该修改视为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

主动提出的修改。 

申请人提交修改文件时应当附有详细的修改说明。修改说明可以是修改前后内容的对照表，也可以是在原

文件复制件上的修改标注。修改是在进入国家阶段时提出的，在修改说明上方应当注明“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28 条(或第 41 条) 作出修改” 的字样。 

修改的内容应当以替换页的形式提交，替换页与被替换页的内容应当相互对应，与被替换页的前、后页内

容相互连接。 

5.8 改正译文错误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国际申请在每个指定国内自国际申请日起具有正规的国家申请的效力。因此，

由国际局传送给指定局或选定局的国际申请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以该文本为依据发现进入国家阶段时提交

的译文存在错误的，在满足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条件下，允许改正译文中的错误。 

译文错误是指译文文本与国际局传送的原文文本相比个别术语、个别句子或者个别段落遗漏或者不准确的

情况。译文文本与国际局传送的原文文本明显不符的情况不允许以改正译文错误的形式进行更正。 

申请人可以在专利局作好公布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公告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准备工作之前办理改正译文错误手

续。 

申请人改正译文错误，除提交改正页外，还应当提交书面改正译文错误请求，并且缴纳规定的改正译文错

误手续费。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265 

 

译文改正页与原始译文的相应页应当能够相互替换，即替换后的前、后页内容能够连接。 

如果不符之处是非文字部分，如数学式、化学式等，不作为译文错误处理，仅要求申请人作出补正。 

5.9 实质审查请求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如果指定了中国的发明专利，自优先权日起三年内应当提出实质审查请求，并

缴纳实质审查费。审查员应当按照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6.4 节的规定进行审查。 

5.10 著录项目变更 

5.10.1 经国际局记录的变更 

5.10.1.1 国际局通知的效力 

在国际阶段国际局应申请人或受理局的要求，对请求书中的申请人或其姓名(名称)、居所、国籍或地址的

变更，或者对请求书中的发明人或其姓名的变更进行记录，并书面通知指定局。专利局收到国际局“记录变更

通知书”(ＰＣＴ／IＢ／306 表)，应当认为申请人已向专利局提出了著录项目变更申报，即不需要就该项变更

再提交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及缴纳变更手续费。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时，应当直接使用变更后的著录项目。 

5.10.1.2 补交证明材料 

国际局传送的“记录变更通知书” (ＰＣＴ／IＢ／306 表) 中指明变更的项目是申请人(指实体)，在进

入国家阶段时申请人应当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第(六) 项的规定，提交申请权转让或赠予合

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公司合并的证明文件或者其他权利转移的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应当是原件或者

是由公证机关公证的复印件。审查员应当审查证明文件的有效性。没有提交证明文件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

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交，期满未补交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国际局传送的“记录变更通知书”(ＰＣＴ／IＢ／306 表) 中记载的变更事项是由中国内地的单位或个人

将申请权转让给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6.7.2.2 节第(3) (ii) 

项的规定。 

国际局传送的记录变更通知书中指明变更的项目是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地址以及发明人姓名的，不需要

提供任何证明材料，应当认为变更已经生效。 

5.10.2 国家阶段的著录项目变更 

进入国家阶段时或之后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的，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6.7.1 节的规定。 

除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6.7.2 节所述的几种著录项目 

变更证明文件外，以下两种情况当事人(申请人或发明人) 本人作出的声明也可以作为申报变更的证明文

件。 

(1)申请人声称在国际申请提出时填写了错误的申请人姓名或名称，或者错误的发明人的姓名，进入国家

阶段后为了改正错误申报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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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人声称国际申请的申请人或发明人在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名称或姓名(不仅仅是语种的不同)，

在中国希望使用不同于国际公布时记载的另一名称或姓名，为此申报变更。例如美籍华人在美国使用的姓名是

×××?汤姆，并使用该姓名提出国际申请，而在进入中国时请求使用× × ×为其姓名。 

5.11 请求复查 

5.11.1 提出复查请求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允许申请人向作为指定局或选定局的专利局提出复查请求的情况是： 

(1)受理局拒绝给予国际申请日，或者宣布国际申请已被认为撤回。 

(2)国际局由于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收到国际申请的登记本而宣布该申请被视为撤回。 

复查请求应当自收到上述处理决定的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向专利局提出，请求中应当陈述要求复查的理

由，同时附具要求进行复查处理决定的副本。国际局应申请人请求传送的有关档案文件的副本随后到达专利

局。 

5.11.2 其他手续 

申请人在按照本章第 5.11.1 节所述提出复查请求的同时，应当向专利局办理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三

条和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进入国家阶段手续，并且在进入声明中标明已经提出复查请求的事实。 

5.11.3 复查及复查后的处理 

审查员认为复查请求是按照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提出，并且按照规定办理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

的，应当对受理局或国际局作出的决定是否正确进行复查。 

审查员认为上述国际单位的决定是正确的，该国际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应当按照本章第 2.2.1 节的规

定办理。 

审查员认为上述国际单位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应当认定该国际申请在中国是有效的，并继续进入国家阶段

的处理和审查。对于受理局尚未确定国际申请日的申请，审查员应当通知申请人，该申请被认为是在应当确定

为国际申请日的那一日向专利局提出的。 

由于国际阶段程序的中断而没有完成国际公布的申请，审查员进行本章规定的审查时，应当以国际局传送

的档案文件中登记本的副本代替本指南中提及的国际公布文本。 

5.12 国际单位错误的改正 

5.12.1 改正国际单位错误的声明 

由于国际单位在事务处理上的疏忽而造成发出错误的通知书、在国际公布文本上出现了错误的记载、国际

公布文本错误或者造成漏发通知书、遗漏记载，由此导致进入国家阶段后审查员作出“国际申请在中国的效力

终止”、“补正”、“优先权视为未要求” 等处理的，申请人可以自审查员发出相应的通知书之日起六个月之

内要求改正国际单位错误，该要求可以以“意见陈述书” 的形式提出。 

5.12.2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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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提交要求改正国际单位错误的意见陈述书的同时，应当提供国际局已经改正或者已经接受改正的相

应文件的复制件作为附件。例如：国际公布文本的改正本、“记录变更通知书” (ＰＣＴ／IＢ／306 表) 的改

正页、“选定通知书” (ＰＣＴ／IＢ／331 表) 的改正页等。没有附件的改正要求不予接受。 

5.12.3 改正后的处理 

经审查或者经与国际局联系，证明确实是国际单位的错误并且已经由国际局作出改正，专利局应当承认改

正后的结论。由于国际单位错误而作出“国际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 结论的，专利局应当重新接受译文和费

用，并以第一次办理并满足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三) 项规定的进入国家阶段手

续之日为进入日。在等待国际单位改正错误期间，办理某种手续的期限已经届满，由于错误尚未改正而无法按

期办理的(例如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提交生物材料样品保藏及存活证明、提交不丧失新颖性公开证明等)，申请

人还应当在提交要求改正国际单位错误的意见陈述书的同时，完成各种耽误的手续。审查员对此应当认为是在

规定期限内完成的。 

由于国际单位错误而作出的其他导致申请人权利丧失的结论，经国际局通知改正错误后，应当恢复其相应

的权利。 

6.国家公布 

国家公布仅适用于进入中国的发明专利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对于要求获得发明专利权的国际申请，专利局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应当在发

明专利公报上予以公布。国际申请是以中文以外文字提出的，还应当公布申请文件的中文译文。 

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之前多数已由国际局自优先权日起满十八个月完成国际公布，根据专利合作条约

规定，如果国际公布使用的语言和在指定国按本国法公布所使用的语言不同，指定国可以规定，就权利的保护

而言，公布的效力仅从使用后一种语言的译文按照本国法的规定予以公布后才产生。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

十四条第二款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对于以中文以外文字提出的国际申请，专利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要求临时保护

的权利是在完成国家公布之后产生。 

国家公布的另一目的是将该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信息告之公众。 

6.1 何时公布 

除本章第 3.4 节所述的情况外，多数国际申请在自优先权日起满十八个月后进入国家阶段，不适用专利法

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专利局对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进行初步审查，认为合格之后，应当及时进行国家公布

的准备工作。专利局完成国家公布准备工作的时间一般不早于自该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之日起两个月。 

6.2 公布形式 

6.2.1 国际公布是使用外文的申请 

国家公布以在发明专利公报中的登载和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的出版两种形式完成。 

6.2.2 国际公布是使用中文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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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布以在发明专利公报中的登载完成。以中文提出的国际申请在完成国际公布前，申请人请求提前处

理并要求提前进行国家公布的，国家公布以在发明专利公报中的登载和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的出版两种形式完

成。 

6.3 公布内容 

6.3.1 发明专利公报中国家公布的内容 

国际申请的国家公布在发明专利公报中与国家申请的公布分开，作为单独的一部分。国际申请的国家公布

由著录项目、摘要和摘要附图(必要时) 组成。著录项目包括：国际专利分类号、申请号、公布号、申请日、国

际申请号、国际公布号、国际公布日、优先权事项、专利代理事项、申请人事项、发明人事项、发明名称和电

子形式公布的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表信息等。 

发明专利公报中的索引部分是将公布的国际申请与国家申请合并按照规定序列编辑的。 

6.3.2 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的内容 

国际申请的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的内容应当包括扉页、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译文、摘要的译文，还可以

包括附图及附图中文字的译文。必要时，包括核苷酸和／或氨基酸的序列表部分、记载有生物材料样品保藏事

项的“关于微生物保藏的说明” (ＰＣＴ／ＲＯ／134 表) 的译文、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修改后的权利要

求书的译文以及有关修改的声明译文。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的译文应当排在原始提出的权利要求书译文的后

面。扉页的内容应当与同时出版的发明专利公报中对同一申请公布的内容完全一致。 

7.缴费的特殊规定 

7.1 申请费、公布印刷费、申请附加费及宽限费 

申请费、公布印刷费及宽限费应当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期限内缴纳。 

申请人在收到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通知书之后，应当以国家申请号缴纳相关费用，在此之前可以以

国际申请号缴纳相关费用。 

申请人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时未缴纳或未缴足申请附加费的，审查员应当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缴

纳，期满未缴纳或未补足的，该申请被视为撤回。 

7.2 费用减免 

7.2.1 申请费的免缴 

由专利局作为受理局受理的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免缴申请费及申请附加费。 

7.2.2 实质审查费的减免 

由中国作出国际检索报告及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的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并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 

免缴实质审查费。 

由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瑞典专利局三个国际检索单位作出国际检索报告的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

段并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只需要缴纳 80％的实质审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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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专利局未收到国际检索报告的，实质审查费不予减免；但是，在专利局发出发明专

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前，申请人主动提交了由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瑞典专利局三个国际检

索单位完成的国际检索报告的，可以请求退回多缴费用。 

7.2.3 复审费和年费的减缓 

国际申请的申请人缴纳复审费和年费确有困难的，可以根据专利费用减缓办法向专利局提出费用减缓的请

求。 

7.3 其他特殊费用 

在国际申请国家阶段流程中除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二章第 1节提到的几种费用以及本章第 7.1 节提到的宽限

费外，还有以下几种特殊费用： 

(1)改正译文错误手续费(即译文改正费)，应当在提出改正译文错误请求的同时缴纳。 

(2)单一性恢复费，应当在审查员发出的缴纳单一性恢复费通知规定的期限内缴纳(有关单一性恢复费的详

细说明参见本部分第二章第 5.5 节)。 

(3) 说明书中包含纸页在 400 页以上的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表，且进入国家阶段时仅提交了计算机可

读形式序列表的，该序列表的说明书附加费按照 400 页收取。 

第二章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 

1.引 言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是指对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进入国家阶段要求获得发明

专利保护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可以是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22 条未经国际初步审

查的国际申请，也可以是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39 条经过国际初步审查的国际申请。 

2.实质审查原则 

2.1 实质审查的基本原则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27 条(1) 的规定，任何缔约国的本国法不得对国际申请的形式或内容提出与专利合

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不同的或其他额外的要求。专利合作条约第 27 条(5) 又规定，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

施细则中，没有一项规定的意图可以解释为限制任何缔约国按其意志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条件的自由。尤其

是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关于现有技术的定义的任何规定是专门为国际程序使用的，因而各缔约国在确定

国际申请中请求保护的发明是否可以被授予专利权时，可以自由适用本国法关于现有技术的标准。 

基于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对于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应当根据以下原则进行审查： 

(1) 申请的形式或内容，适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的规定，但上述规定与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

施细则的规定不同的，以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为准。 

(2) 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条件，适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的规定。 

2.2 与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条件有关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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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 2.1 节(2) 中规定的“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条件”涉及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中的以下条款： 

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发明的定义； 

专利法第五条：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

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 

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避免重复授权； 

专利法第九条第二款：先申请原则； 

专利法第二十条：保密审查；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 项：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发明的充分公开；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权利要求书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和第一百零九条：遗传资源来源的披露； 

专利法第二十九条：优先权； 

专利法第三十一条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和第四十二条：单一性； 

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修改及分案申请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记载的范围；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独立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发明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 

3.实质审查依据文本的确认 

3.1 申请人的请求 

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国际申请的申请人需要在书面进入声明中确认其希望专利局依据的审查文本。 

国际申请国家阶段的实质审查，应当按申请人的请求，依据其在书面声明中确认的文本以及随后提交的符

合有关规定的文本进行。 

3.2 审查依据的文本 

作为实质审查基础的文本可能包括： 

(1) 对于以中文作出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对于使用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原始提

交的国际申请的中文译文。 

(2) 对于以中文作出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书；对于使

用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书的中文译文。 

(3) 对于以中文作出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34 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

和附图；对于使用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34 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的

中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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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和／或第一百零四条提交的补正文本。 

(5)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款或第五十一条第一款提交的修改文本。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28 条或第 41 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视为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一百一十二条第二款或第五十一条第一款提交的修改文本。 

作为审查基础的文本以审查基础声明中指明的为准。审查基础声明包括：进入国家阶段时在进入国家阶段

的书面声明(以下简称进入声明) 规定栏目中的指明，以及进入国家阶段之后在规定期限内以补充声明的形式对

审查基础的补充指明。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和修正。 

如果申请人在进入声明中指明申请文件中含有援引加入的项目或部分，并且在初步审查阶段已经重新确定

了该国际申请相对于中国的申请日，则援引加入的项目或部分应当是原始提交的申请文件的一部分。实质审查

过程中，不允许申请人通过修改相对于中国的申请日而保留援引加入的项目或部分。 

对于国际阶段的修改文件，进入国家阶段未指明作为审查基础的，或者虽指明但未按规定提交中文译文

的，不作为实质审查的基础。 

此外，申请人在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后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或者在收到专利局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

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可以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申请文件进行修

改。 

有关审查依据文本的确认，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第 4.1 节的规定。上述修改文本以及按照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提交的修改文本的审查，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第 5.2 节的规定。 

3.3 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文件的法律效力 

对于以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针对其中文译文进行实质审查，一般不需核对原文；但是原始提交的国际申

请文件具有法律效力，作为申请文件修改的依据。 

对于国际申请，专利法第三十三条所说的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是指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的权利要求书、

说明书及其附图。 

4.实质审查中的检索 

4.1 一般原则 

对于进入国家阶段实质审查的国际申请，一般应当作全面检索。有关检索的要求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七

章的规定。 

4.2 节约原则 

从节约原则上考虑，审查员应当参考国际检索报告和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所提供的信息。但是需要注意，

申请人要求作为审查依据的文本与作出国际检索报告和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所依据的文本是否一致，以及要求

保护的主题在国际阶段是否已被全面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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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要求作为审查依据的文本，其要求保护的主题已经在作出国际检索报告和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所依

据的文本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的，或者要求保护的主题在国际阶段未被全面检索的，审查中不能简单地使用国际

检索报告和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的结果，而需要对检索结果重新分析，并根据需要作出补充检索。 

国际检索报告中所列出的对比文件和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中引入的对比文件足以破坏专利申请的新颖性和

创造性的，则无需对该专利申请做进一步的检索。 

需要注意的是，国际检索报告中所列出的某些文件类型与中国国家阶段实质审查的检索报告中所列出的相

应文件类型含义不同，例如Ｐ类文件和Ｅ类文件。在国际检索报告中， “Ｐ”表示公布日先于国际申请的申请

日但迟于其所要求的优先权日的文件， “Ｅ” 表示申请日或优先权日早于国际申请的申请日(非优先权日)，

公布日在该国际申请日的当天或之后且其内容涉及国际申请的新颖性的专利文件。在国际检索报告中出现的Ｅ

类文件可能成为国家阶段检索报告中的ＰＥ类或Ｅ类文件。 

5.实质审查所涉及的内容和审查要求 

本节重点说明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与国家申请实质审查的区别之处，对于相同之处则仅仅

简单列举和指引参照相应的章节。 

5.1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的使用 

国际申请的国际初步审查是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33 条(1) 的规定对请求保护的发明看起来是否有新颖

性、是否有创造性(非显而易见性) 和是否有工业实用性提出初步的无约束力的意见。专利合作条约第 33 条

(2) ～ (4) 对于新颖性、创造性和工业实用性的判断标准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专利合作条约第 33 条(5) 说

明，该条(2) ～ (4) 所述标准只供国际初步审查使用。任何缔约国为了决定请求保护的发明在该国是否可以获

得专利，可以采用附加的或不同的标准。 

对附有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的国际申请，从节约原则上考虑，审查员应当参考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中所提

供的意见。但是需要注意，申请人要求作为审查依据的文本与作出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所依据的文本是否一

致。如果在申请人要求作为审查依据的文本中所要求保护的主题已经在作出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所依据的文本

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则通常可以不参考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中对发明是否满足新颖性、创造性、工业实用性和

其他授权条件所作出的判断。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简单地将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中所给出的参考性意见作为国家阶段实质审查的结论性

意见。审查员还应当注意在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中是否引用了未列入国际检索报告中的其他现有技术。 

对于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审查员应当对该专利申请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实质

要求作出独立的判断。 

5.2 审查申请是否属于不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对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进行实质审查时，首先应当对该申请的主题是否属于专利法第五条和第二十五

条规定的情形、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审查。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属于专利法第五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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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不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例如赌博工具、原子核变换方法)的，即使其申请主题不属于

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第 39 条规定所排除的内容，也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有关这方面的审查要求，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一章的规定。 

5.3 优先权的审查 

国际检索报告中列出了ＰＸ、ＰＹ类对比文件的，审查员应当对国际申请的优先权进行核实。 

国际申请的优先权不能成立的，审查员应当通知申请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标有ＰＸ、ＰＹ的对比文件

在对国际申请进行新颖性、创造性审查时可作为评价其新颖性、创造性的现有技术。 

国际申请的优先权成立的，则应当对其中标有ＰＸ的对比文件进行核查。若标有ＰＸ的对比文件是中国的

专利申请(或专利)，或者是指定中国的国际申请，且其申请日早于该国际申请的优先权日，则在对该国际申请

进行新颖性审查时，应当判断该对比文件是否构成抵触申请。 

国际检索报告中列出了Ｅ类对比文件，且对比文件是中国的专利申请(或专利)，或者是进入中国国家阶段

的国际申请，并且其申请日介于该国际申请的优先权日和申请日之间的，则也应当核实国际申请的优先权。国

际申请的优先权不能成立的，在对国际申请进行新颖性审查时，应当判断该对比文件是否构成抵触申请。 

在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中检索到了在国际申请的优先权日与申请日之间公开，并影响其新

颖性、创造性的对比文件，或者检索到了在国际申请的优先权日与申请日之间由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专利局提

出申请并已公开的、影响其新颖性的在先申请或在先专利，审查员应当对国际申请的优先权进行核实。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专利局对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的某些规定作出了保留，例如，涉及国际申请在

国际阶段恢复的优先权和援引加入的条款(参见本部分第一章第 5.2.1 节和第 5.3 节)，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被

认可的优先权有可能在该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后不被接受。 

5.4 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审查 

对于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中列出、但没有被国际初步审查意见考虑的某些已公布的文件和非书面公开，在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中，对发明的新颖性和创造性进行判断时应予考虑。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中列出的非书面公开是指：在国际申请的申请日或者有效的优先权日之前，通过口头

公开、使用、展览或者其他非书面方式向公众公开，而且这种非书面公开的日期记载在与国际申请的申请日或

者有效的优先权日同日或者在其之后公众可以得到的书面公开之中。这种非书面公开在国际初步审查阶段不构

成现有技术。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中列出的某些已公布的文件是指：在国际申请的申请日或者有效的优先权日之前提出

申请、并且是在该日期之后或与该日期同日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专利文件，或者要求享有一项在该日期之前

提出的在先申请优先权的专利申请公布文件。这类已公布的申请或者专利在国际初步审查阶段不构成现有技

术。 

对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审查，分别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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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单一性的审查 

审查员应当注意，在申请人提出的作为审查基础的申请文件中，要求保护的发明是否存在缺乏单一性的多

项发明。 

对于缺乏单一性的多项发明，需要核实以下内容： 

(1) 缺乏单一性的多项发明中是否包含了在国际阶段由于申请人没有应审查员要求缴纳因缺乏单一性所需

的附加检索费或附加审查费，而导致未做国际检索或国际初步审查的发明。 

(2) 缺乏单一性的多项发明是否包含了申请人在国际阶段未缴纳附加检索费或附加审查费而表示放弃的发

明(例如申请人在国际阶段选择对某些权利要求加以限制而舍弃的发明)。 

(3) 对于存在上述(1) 或(2) 中的情形，国际单位作出的发明缺乏单一性的结论是否正确。 

经审查认定国际单位所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审查员应当发出缴纳单一性恢复费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两

个月内缴纳单一性恢复费。如果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缴纳或未缴足单一性恢复费，并且也没有删除缺乏单一

性的发明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国际申请中上述未经国际检索的部分将被视为撤

回，并要求申请人提交删除这部分内容的修改文本。审查员将以删除了该部分内容的文本继续审查。 

对于申请人因未缴纳单一性恢复费而删除的发明，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第四十二

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不得提出分案申请。除此情形外，国际申请包含两项以上发明的，申请人可以依照专

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分案申请。 

经审查认定申请人提出的作为审查基础的申请文件中要求保护的主题不存在缺乏单一性问题，但是与国际

单位所作出的结论不一致的，则应当对所有要求保护的主题进行审查。 

在国际阶段的检索和审查中，国际单位未提出单一性问题，而实际上申请存在单一性缺陷的，参照本指南

第二部分第六章的规定进行处理。 

5.6 避免重复授权的审查 

如果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要求的是在中国提出的在先申请的优先权，或者要求的是已经进入中国国家

阶段的在先国际申请的优先权，则可能造成重复授权。为避免重复授权，对此两件专利申请的审查，适用本指

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 6节的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两种情形中，如果出现了视为未要求优先权或优先权不成立的情况，则在先申请可

能成为破坏该国际申请新颖性的现有技术或抵触申请。 

5.7 改正译文错误 

申请人自己发现提交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其附图中文字的中文译文存在错误，可以在下述期限内提出

改正请求： 

(1)在专利局作好公布发明专利申请的准备工作之前； 

(2) 在收到专利局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三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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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改正译文错误，应当提出书面请求，同时提交译文的改正页和缴纳规定的改正译文错误手续费。未

按规定缴纳费用的，视为未提出改正请求。对于提出书面请求并缴纳规定的改正译文错误手续费的，审查员应

当判断是否属于译文错误(参见本部分第一章第 5．8节)。如果不属于译文错误，则应当拒绝改正译文错误的请

求；如果属于译文错误，则需要核实改正的译文是否正确。在确认改正的译文正确的情况下，应当以此改正的

文本为基础做进一步审查；如果改正的译文仍与原文不符，则应当通知申请人提交与原文相符的改正译文。 

对于进入国家阶段后又提出分案申请的情况，如果在实质审查阶段申请人自己发现其原申请译文错误而导

致分案申请也存在译文错误，则申请人可以办理改正译文错误手续，根据其原申请在提出国际申请时所提交的

国际申请文本改正译文错误。审查员按照上述要求对改正的译文文本进行审查。 

对于以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针对其译文进行实质审查，一般不需核对原文。但是如果审查员在实质审查

过程中发现由于译文错误而造成的某些缺陷在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文本或者国际阶段作出修改的原文中不存

在，而在译文中存在，则应当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指出存在的缺陷，例如，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

三款的规定，或者权利要求书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并要求申请人澄清或者办理请求改正译

文错误手续。若申请人在答复时提交的修改文本超出了原中文译文记载的范围，但未办理请求改正译文错误手

续，则审查员应当发出改正译文错误通知书。若申请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改正译文错误手续，则申请被视

为撤回。 

第一章 总 则 

1.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设立专利复审委员会。 

专利复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复审委员、兼职复审委员、复审员和兼职复审员。专利复审委

员会主任委员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兼任，副主任委员、复审委员和兼职复审委员由局长从局内有经验的技术

和法律专家中任命，复审员和兼职复审员由局长从局内有经验的审查员和法律人员中聘任。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复审请求进行受理和审查，并作出决定。复审请求案件

包括对初步审查和实质审查程序中驳回专利申请的决定不服而请求复审的案件。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对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进行受理和审

查，并作出决定。 

当事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出庭应诉。 

2.审查原则 

复审请求审查程序(简称复审程序) 和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简称无效宣告程序) 中普遍适用的原则包

括：合法原则、公正执法原则、请求原则、依职权审查原则、听证原则和公开原则。 

2.1 合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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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依法行政，复审请求案件(简称复审案件) 和无效宣告请求案件(简称无效宣告案件) 

的审查程序和审查决定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有关规定。 

2.2 公正执法原则 

专利复审委员会以客观、公正、准确、及时为原则，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地履行审查

职责，不徇私情，全面、客观、科学地分析判断，作出公正的决定。 

2.3 请求原则 

复审程序和无效宣告程序均应当基于当事人的请求启动。 

请求人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复审请求或者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前撤回其请求的，其启动的审查程序终

止；但对于无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根据已进行的审查工作能够作出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的决定的除外。 

请求人在审查决定的结论已宣布或者书面决定已经发出之后撤回请求的，不影响审查决定的有效性。 

2.4 依职权审查原则 

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对所审查的案件依职权进行审查，而不受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和提出的理由、证据的限

制。 

2.5 听证原则 

在作出审查决定之前，应当给予审查决定对其不利的当事人针对审查决定所依据的理由、证据和认定的事

实陈述意见的机会，即审查决定对其不利的当事人已经通过通知书、转送文件或者口头审理被告知过审查决定

所依据的理由、证据和认定的事实，并且具有陈述意见的机会。 

在作出审查决定之前，在已经根据人民法院或者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作出的生效的判决或者调解决定变

更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的情况下，应当给予变更后的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 

2.6 公开原则 

除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等规定需要保密的案件(包括专利申请人不服初审驳回提出复审请求的案件) 以

外，其他各种案件的口头审理应当公开举行，审查决定应当公开出版发行。 

3.合议审查 

专利复审委员会合议审查的案件，应当由三或五人组成的合议组负责审查，其中包括组长一人、主审员一

人、参审员一或三人。 

3.1 合议组的组成 

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专业分工、案源情况以及参加同一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案件在先程序审查人员的情况，

按照规定的程序确定、变更复审和无效宣告案件的合议组成员。 

专利复审委员会各申诉处负责人和复审委员具有合议组组长资格；其他人员经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批

准后获得合议组组长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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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委员、复审员、兼职复审委员或者兼职复审员可以担任主审员或者参审员。 

从审查部依个案聘请的审查员可以担任参审员。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维持专利权有效或者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的审查决定以后，同一请求人针对该审查决

定涉及的专利权以不同理由或者证据提出新的无效宣告请求的，作出原审查决定的主审员不再参加该无效宣告

案件的审查工作。 

对于审查决定被人民法院的判决撤销后重新审查的案件，一般应当重新成立合议组。 

3.2 关于组成五人合议组的规定 

对下列案件，应当组成五人合议组： 

(1)在国内或者国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2)涉及重要疑难法律问题的案件。 

(3)涉及重大经济利益的案件。 

需要组成五人合议组的，由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决定，或者由有关处室负责人或者合议组成员提出后

按照规定的程序报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审批。 

由五人组成合议组审查的案件，在组成五人合议组之前没有进行过口头审理的，应当进行口头审理。 

3.3 合议组成员的职责分工 

组长负责主持复审或者无效宣告程序的全面审查，主持口头审理，主持合议会议及其表决，确定合议组的

审查决定是否需要报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审批。 

主审员负责案件的全面审查和案卷的保管，起草审查通知书和审查决定，负责合议组与当事人之间的事务

性联系；在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结论为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时，准备需要出版的公告文本。 

参审员参与审查并协助组长和主审员工作。 

3.4 合议组审查意见的形成 

合议组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复审或者无效宣告案件的审查所涉及的证据是否采信、事实是否认定以

及理由是否成立等进行表决，作出审查决定。 

4.独任审查 

对于简单的案件，可以由一人独任审查。 

5.回避制度与从业禁止 

复审或者无效宣告案件合议组成员有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合议组

成员应当自行回避而没有回避的，当事人有权请求其回避。 

专利复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任职期间，其近亲属不得代理复审或者无效宣告案件；处室负责

人任职期间，其近亲属不得代理该处室负责审理的复审或者无效宣告案件。其中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

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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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复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离职后三年内，其他人员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代理复审或者无效

宣告案件。 

当事人请求合议组成员回避的或者认为代理人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并且说明理由，

必要时附具有关证据。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当事人提出的请求，应当以书面方式作出决定，并通知当事人。 

6.审查决定 

6.1 审查决定的审批 

合议组应当对审查决定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结论以及决定文件的形式和文字负全面责任。 

合议组作出的审查决定，属下列情形的，须经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审核批准： 

(1)组成五人合议组审查的案件。 

(2)合议组的表决意见不一致的案件。 

(3)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审查决定被法院的判决撤销后，重新作出决定的案件。 

负责审批合议组决定的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不同意合议组作出的审查决定时，可以提出意见并指示合

议组重新合议；合议组重新合议后，与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的意见仍不一致的，主任委员或者至少两位副

主任委员认为有必要在较大范围内进行研究的，应当召开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和复审委员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合议组和负责审批的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应当按照与会人员二分之

一以上的多数意见处理。 

案件的审批者对审查决定的法律适用及结论负审批责任。 

6.2 审查决定的构成 

审查决定包括下列部分。 

(1)审查决定的著录项目 

复审请求审查决定的著录项目应当包括决定号、决定日、发明创造名称、国际分类号(或者外观设计分类

号)、复审请求人、申请号、申请日、发明专利申请的公开日和合议组成员。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的著录项目应当包括决定号、决定日、发明创造名称、国际分类号(或者外观设计

分类号)、无效宣告请求人、专利权人、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和合议组成员。 

(2)法律依据 

审查决定的法律依据是指审查决定的理由所涉及的法律、法规条款。 

(3)决定要点 

决定要点是决定正文中理由部分的实质性概括和核心论述。它是针对该案争论点或者难点所采用的判断性

标准。决定要点应当对所适用的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有关条款作进一步解释，并尽可能地根据该案的特定

情况得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决定要点在形式上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279 

 

(i)以简明、扼要的文字表述； 

(ii)表述应当合乎逻辑、准确、严密和有根据，并与决定结论相适应； 

(iii)既不是简单地引用根据专利法或者专利法实施细则有关条款所得出的结论，也不是具体案由及结论

的简述；可以从决定正文中摘出符合上述要求的关键语句。 

(4)案由 

案由部分应当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复审或者无效宣告请求的提出、范围、理由、证据、受理，文件的提交、

转送，审查过程以及主要争议等情况。这部分内容应当客观、真实，与案件中的相应记载相一致，能够正确

地、概括性地反映案件的审查过程和争议的主要问题。 

案由部分应当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对当事人陈述的意见进行归纳和概括，清楚、准确地反映当事人的观

点，并且应当写明决定的结论对其不利的当事人的全部理由和证据。 

在针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或者专利的复审或者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决定中，应当写明审查决定所

涉及的权利要求的内容。 

(5)决定的理由 

决定的理由部分应当阐明审查决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条款的规定，得出审查结论所依据的事实，并且具

体说明所述条款对该案件的适用。这部分内容的论述应当详细到足以根据所述规定和事实得出审查结论的程

度。对于决定的结论对其不利的当事人的全部理由、证据和主要观点应当进行具体分析，阐明其理由不成立、

观点不被采纳的原因。 

对于涉及外观设计的审查决定，应当根据需要使用文字对所涉及外观设计的主要内容进行客观的描述。 

(6)结论 

结论部分应当给出具体的审查结论，并且应当对后续程序的启动、时限和受理单位等给出明确、具体的指

示。 

(7)附图 

对于涉及外观设计的审查决定，应当根据需要使用外观设计的图片或者照片作为审查决定的附图。 

6.3 审查决定的出版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其所作的复审和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的正文，除所针对的专利申请未公开的情况以

外，应当全部公开出版。对于应当公开出版的审查决定，当事人对审查决定不服向法院起诉并已被受理的，在

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审查决定与判决书一起公开。 

7.更正及驳回请求 

7.1 受理的更正 

复审或者无效宣告请求属于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的，或者已经受理而属于不予受理的，经主任委员或者副

主任委员批准后进行更正，并且通知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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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通知书的更正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发出的各种通知书中存在的错误，发现后需要更正的，经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批准

后进行更正，并且通知当事人。 

7.3 审查决定的更正 

对于复审或者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中的明显文字错误，发现后需要更正的，经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

批准后进行更正，并以通知书随附替换页的形式通知当事人。 

7.4 视为撤回的更正 

对于已经按照视为撤回处理的复审请求或者无效宣告请求，一旦发现不应被视为撤回的，经主任委员或者

副主任委员批准后进行更正，复审或者无效宣告程序继续进行，并且通知当事人。 

7.5 其他处理决定的更正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其他处理决定需要更正的，经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批准后进行更正。 

7.6 驳回请求 

对于已经受理的复审或者无效宣告案件，经审查认定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经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批准

后，作出驳回复审请求或者驳回无效宣告请求的决定。 

8.关于审查决定被法院生效判决撤销后的审查程序 

(1)复审请求或者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被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撤销后，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重新作出审

查决定。 

(2)因主要证据不足或者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审查决定被撤销的，不得以相同的理由和证据作出与原决定相

同的决定。 

(3)因违反法定程序导致审查决定被撤销的，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在纠正程序错误的基础上，重新作出

审查决定。 

第二章 复审请求的审查 

1.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一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条至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制定本章。 

复审程序是因申请人对驳回决定不服而启动的救济程序，同时也是专利审批程序的延续。因此，一方面，

专利复审委员会一般仅针对驳回决定所依据的理由和证据进行审查，不承担对专利申请全面审查的义务；另一

方面，为了提高专利授权的质量，避免不合理地延长审批程序，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依职权对驳回决定未提及

的明显实质性缺陷进行审查。 

2.复审请求的形式审查 

专利复审委员会收到复审请求书后，应当进行形式审查。 

2.1 复审请求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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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利局作出的驳回决定不服的，专利申请人可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复审请求。复审请求不是针对专

利局作出的驳回决定的，不予受理。 

2.2 复审请求人资格 

被驳回申请的申请人可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复审请求。复审请求人不是被驳回申请的申请人的，其复

审请求不予受理。 

被驳回申请的申请人属于共同申请人的，如果复审请求人不是全部申请人，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复审

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其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 

2.3 期 限 

(1) 在收到专利局作出的驳回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专利申请人可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复审请求；提

出复审请求的期限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复审请求不予受理。 

(2) 提出复审请求的期限不符合上述规定、但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后复审请求人提出恢

复权利请求的，如果该恢复权利请求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和第九十九条第一款有关恢复权利的规定，则

允许恢复，且复审请求应当予以受理；不符合该有关规定的，不予恢复。 

(3) 提出复审请求的期限不符合上述规定、但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前复审请求人提出恢

复权利请求的，可对上述两请求合并处理；该恢复权利请求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和第九十九条第一款有

关恢复权利的规定的，复审请求应当予以受理；不符合该有关规定的，复审请求不予受理。 

2.4 文件形式 

 (1)复审请求人应当提交复审请求书，说明理由，必要时还应当附具有关证据。 

 (2) 复审请求书应当符合规定的格式，不符合规定格式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复审请求人在指定

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或者在指定期限内补正但经两次补正后仍存在同样缺陷的，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 

2.5 费 用 

(1) 复审请求人在收到驳回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了复审请求，但在此期限内未缴纳或者未缴足复审费

的，其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 

(2) 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视为未提出决定后复审请求人提出恢复权利请求的，如果恢复权利请求符合专

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和第九十九条第一款有关恢复权利的规定，则允许恢复，且复审请求应当予以受理；不符

合上述规定的，不予恢复。 

(3) 在收到驳回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后才缴足复审费、且在作出视为未提出决定前提出恢复权利请求的，可

对上述两请求合并处理；该恢复权利请求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和第九十九条第一款有关恢复权利的规定

的，复审请求应当予以受理；不符合该有关规定的，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 

2.6 委托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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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审请求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请求复审或者解除、辞去委托的，应当参照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6.1 节的规定在专利局办理手续。但是，复审请求人在复审程序中委托专利代理机构，且委托书中写明其委托

权限仅限于办理复审程序有关事务的，其委托手续或者解除、辞去委托的手续应当参照上述规定在专利复审委

员会办理，无需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 

复审请求人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办理委托手续，但提交的委托书中未写明委托权限仅限于办理复审程序有关

事务的，应当在指定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视为未委托。 

(2) 复审请求人与多个专利代理机构同时存在委托关系的，应当以书面方式指定其中一个专利代理机构作

为收件人；未指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将在复审程序中最先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视为收件人；最先委托的专利

代理机构有多个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将署名在先的视为收件人；署名无先后(同日分别委托) 的，专利复审委员

会应当通知复审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指定；未在指定期限内指定的，视为未委托。 

(3) 对于根据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应当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复审请求人， 未按规定委托的， 其复

审请求不予受理。 

2.7 形式审查通知书 

(1) 复审请求经形式审查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有关规定需要补正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

当发出补正通知书，要求复审请求人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补正。 

(2) 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或者不予受理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发出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通知书或者复审

请求不予受理通知书，通知复审请求人。 

(3) 复审请求经形式审查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有关规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发出复审

请求受理通知书，通知复审请求人。 

3.前置审查 

3.1 前置审查的程序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将经形式审查合格的复审请求书(包括附具

的证明文件和修改后的申请文件) 连同案卷一并转交作出驳回决定的原审查部门进行前置审查。 

原审查部门应当提出前置审查意见，作出前置审查意见书。除特殊情况外，前置审查应当在收到案卷后一

个月内完成。 

3.2 前置审查意见的类型 

前置审查意见分为下列三种类型： 

(1) 复审请求成立，同意撤销驳回决定。 

(2) 复审请求人提交的申请文件修改文本克服了申请中存在的缺陷，同意在修改文本的基础上撤销驳回决

定。 

(3) 复审请求人陈述的意见和提交的申请文件修改文本不足以使驳回决定被撤销，因而坚持驳回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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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前置审查意见 

(1) 原审查部门应当说明其前置审查意见属于上述何种类型。坚持驳回决定的，应当对所坚持的各驳回理

由及其涉及的各缺陷详细说明意见；所述意见和驳回决定相同的，可以简要说明，不必重复。 

(2) 复审请求人提交修改文本的，原审查部门应当按照本章第 4.2 节的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原审查部

门认为修改符合本章第 4.2 节规定的，应当以修改文本为基础进行前置审查。原审查部门认为修改不符合本章

第 4.2 节规定的，应当坚持驳回决定，并且在详细说明修改不符合规定的意见的同时，说明驳回决定所针对的

申请文件中未克服的各驳回理由所涉及的缺陷。 

(3) 复审请求人提交新证据或者陈述新理由的，原审查部门应当对该证据或者理由进行审查。 

(4) 原审查部门在前置审查意见中不得补充驳回理由和证据，但下列情形除外： 

(i) 对驳回决定和前置审查意见中主张的公知常识补充相应的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所属技术领

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 

(ii)认为审查文本中存在驳回决定未指出，但足以用已告知过申请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予以驳回的缺陷

的，应当在前置审查意见中指出该缺陷； 

(iii) 认为驳回决定指出的缺陷仍然存在的，如果发现审查文本中还存在其他明显实质性缺陷或者与驳回

决定所指出缺陷性质相同的缺陷，可以一并指出。 

例如，原审查部门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曾指出原权利要求 1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但最

终以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为由作出驳回决定。在复审请求人将申请文件修改为原申请文件的情

况下，如果原审查部门认为上述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缺陷依然存在，则属于第(ii) 种情形，

此时原审查部门应当在前置审查意见中指出该缺陷。 

(5)前置审查意见属于本章第 3.2 节规定的第(1) 种或者第(2) 种类型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不再进行合议

审查，应当根据前置审查意见作出复审决定，通知复审请求人，并且由原审查部门继续进行审批程序。原审查

部门不得未经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复审决定而直接进行审批程序。 

4.复审请求的合议审查 

4.1 理由和证据的审查 

在复审程序中，合议组一般仅针对驳回决定所依据的理由和证据进行审查。 

除驳回决定所依据的理由和证据外，合议组发现审查文本中存在下列缺陷的，可以对与之相关的理由及其

证据进行审查，并且经审查认定后，应当依据该理由及其证据作出维持驳回决定的审查决定： 

(1) 足以用在驳回决定作出前已告知过申请人的其他理由及其证据予以驳回的缺陷。 

(2) 驳回决定未指出的明显实质性缺陷或者与驳回决定所指出缺陷性质相同的缺陷。 

例如，驳回决定指出权利要求 1不具备创造性，经审查认定该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明显是永动机时，合议

组应当以该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为由作出维持驳回决定的复审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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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驳回决定指出权利要求 1因存在含义不确定的用语，导致保护范围不清楚，合议组发现权利要求 2

同样因存在此类用语而导致保护范围不清楚时，应当在复审程序中一并告知复审请求人；复审请求人的答复未

使权利要求 2 的缺陷被克服的，合议组应当以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为由作出维持驳回决定的

复审决定。 

在合议审查中，合议组可以引入所属技术领域的公知常识，或者补充相应的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

等所属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 

4.2 修改文本的审查 

在提出复审请求、答复复审通知书(包括复审请求口头审理通知书) 或者参加口头审理时，复审请求人可

以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所作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

定。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复审请求人对申请文件的修改应当仅限于消除驳回决定或

者合议组指出的缺陷。下列情形通常不符合上述规定： 

(1)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相对于驳回决定针对的权利要求扩大了保护范围。 

(2) 将与驳回决定针对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缺乏单一性的技术方案作为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3) 改变权利要求的类型或者增加权利要求。 

(4) 针对驳回决定指出的缺陷未涉及的权利要求或者说明书进行修改。但修改明显文字错误，或者修改与

驳回决定所指出缺陷性质相同的缺陷的情形除外。 

在复审程序中，复审请求人提交的申请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合议组一般

不予接受，并应当在复审通知书中说明该修改文本不能被接受的理由，同时对之前可接受的文本进行审查。如

果修改文本中的部分内容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合议组可以对该部分内容提出审查意

见，并告知复审请求人应当对该文本中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部分进行修改，并提交

符合规定的文本，否则合议组将以之前可接受的文本为基础进行审查。 

4.3 审查方式 

针对一项复审请求，合议组可以采取书面审理、口头审理或者书面审理与口头审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

查。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议组应当发出复审通知书(包括复

审请求口头审理通知书) 或者进行口头审理： 

(1)复审决定将维持驳回决定。 

(2)需要复审请求人依照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有关规定修改申请文件，才有可能撤销驳回决

定。 

(3)需要复审请求人进一步提供证据或者对有关问题予以说明。 



285 

 

(4)需要引入驳回决定未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 

针对合议组发出的复审通知书，复审请求人应当在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一个月内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

行书面答复；期满未进行书面答复的，其复审请求视为撤回。复审请求人提交无具体答复内容的意见陈述书

的，视为对复审通知书中的审查意见无反对意见。 

针对合议组发出的复审请求口头审理通知书，复审请求人应当参加口头审理或者在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一

个月内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书面答复；如果该通知书已指出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

有关规定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复审请求人未参加口头审理且期满未进行书面答复的，其复审请求视为撤回。 

5.复审请求审查决定的类型 

复审请求审查决定(简称复审决定) 分为下列三种类型： 

(1) 复审请求不成立，维持驳回决定。 

(2) 复审请求成立，撤销驳回决定。 

(3) 专利申请文件经复审请求人修改，克服了驳回决定所指出的缺陷，在修改文本的基础上撤销驳回决

定。 

上述第(2) 种类型包括下列情形： 

(i) 驳回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的； 

(ii) 驳回理由缺少必要的证据支持的； 

(iii) 审查违反法定程序的，例如，驳回决定以申请人放弃的申请文本或者不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为依

据；在审查程序中没有给予申请人针对驳回决定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证据陈述意见的机会；驳回决定没有评

价申请人提交的与驳回理由有关的证据，以至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 

(iv)驳回理由不成立的其他情形。 

6.复审决定的送达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将复审决定送达复审请求人。 

7.复审决定对原审查部门的约束力 

复审决定撤销原审查部门作出的决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将有关的案卷返回原审查部门，由原审查部

门继续审批程序。 

原审查部门应当执行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不得以同样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作出与该复审决定意见相反

的决定。 

8.复审程序的中止 

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 7节的规定。 

9.复审程序的终止 

复审请求因期满未答复而被视为撤回的，复审程序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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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复审决定前，复审请求人撤回其复审请求的，复审程序终止。 

已受理的复审请求因不符合受理条件而被驳回请求的，复审程序终止。 

复审决定作出后复审请求人不服该决定的，可以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收到复审决定之日

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起诉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维持该复审决定的，复审程序终

止。 

第三章 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 

1.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九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至第七十二

条的规定制定本章。 

无效宣告程序是专利公告授权后依当事人请求而启动的、通常为双方当事人参加的程序。 

2.审查原则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除总则规定的原则外，专利复审委员会还应当遵循一事不再理原则、当事人处置原则

和保密原则。 

2.1 一事不再理原则 

细则 66.2  

对已作出审查决定的无效宣告案件涉及的专利权，以同样的理由和证据再次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不予受

理和审理。 

如果再次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简称无效宣告理由) 或者证据因时限等原因未被在先的无效宣告请

求审查决定所考虑，则该请求不属于上述不予受理和审理的情形。 

2.2 当事人处置原则 

请求人可以放弃全部或者部分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及证据。对于请求人放弃的无效宣告请求的范

围、理由和证据，专利复审委员会通常不再审查。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当事人有权自行与对方和解。对于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均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表示有和解

愿望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给予双方当事人一定的期限进行和解，并暂缓作出审查决定，直至任何一方当事

人要求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审查决定，或者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的期限已届满。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专利权人针对请求人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主动缩小专利权保护范围且相应的修改文本

已被专利复审委员会接受的，视为专利权人承认大于该保护范围的权利要求自始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

有关规定，并且承认请求人对该权利要求的无效宣告请求，从而免去请求人对宣告该权利要求无效这一主张的

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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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专利权人声明放弃部分权利要求或者多项外观设计中的部分项的，视为专利权人承认

该项权利要求或者外观设计自始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并且承认请求人对该项权利要求或者

外观设计的无效宣告请求，从而免去请求人对宣告该项权利要求或者外观设计无效这一主张的举证责任。 

2.3 保密原则 

在作出审查决定之前，合议组的成员不得私自将自己、其他合议组成员、负责审批的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

委员对该案件的观点明示或者暗示给任何一方当事人。 

为了保证公正执法和保密，合议组成员原则上不得与一方当事人会晤。 

3.无效宣告请求的形式审查 

专利复审委员会收到无效宣告请求书后，应当进行形式审查。 

3.1 无效宣告请求客体 

无效宣告请求的客体应当是已经公告授权的专利，包括已经终止或者放弃(自申请日起放弃的除外) 的专

利。无效宣告请求不是针对已经公告授权的专利的，不予受理。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宣告专利权全部或者部分无效的审查决定后，当事人未在收到该审查决定之日起三个

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维持该审查决定的，针对已被该决定宣告无效的专利权提出的无效

宣告请求不予受理。 

3.2 无效宣告请求人资格 

请求人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无效宣告请求不予受理： 

(1) 请求人不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 

(2) 以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他人在申请日以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为理由请求宣告外观设计专

利权无效，但请求人不能证明是在先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 

其中，利害关系人是指有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就侵犯在先权利的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请求相关行政管

理部门处理的人。 

(3) 专利权人针对其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且请求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所提交的证据不是公开出版物

或者请求人不是共有专利权的所有专利权人的。 

(4) 多个请求人共同提出一件无效宣告请求的，但属于所有专利权人针对其共有的专利权提出的除外。 

3.3 无效宣告请求范围以及理由和证据 

(1) 无效宣告请求书中应当明确无效宣告请求范围，未明确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请求人在指定期

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未提出。 

(2) 无效宣告理由仅限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理由，并且应当以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

中有关的条、款、项作为独立的理由提出。无效宣告理由不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理由

的，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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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就一项专利权已作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后，又以同样的理由和证据提出无效宣

告请求的，不予受理，但所述理由或者证据因时限等原因未被所述决定考虑的情形除外。 

(4) 以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他人在申请日以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为理由请求宣告外观设计专

利权无效，但是未提交证明权利冲突的证据的，不予受理。 

(5) 请求人应当具体说明无效宣告理由，提交有证据的，应当结合提交的所有证据具体说明。对于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专利需要进行技术方案对比的，应当具体描述涉案专利和对比文件中相关的技术方案，并进行比较

分析；对于外观设计专利需要进行对比的，应当具体描述涉案专利和对比文件中相关的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产

品外观设计，并进行比较分析。例如，请求人针对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无效宣告理由提交多篇对比文件

的，应当指明与请求宣告无效的专利最接近的对比文件以及单独对比还是结合对比的对比方式，具体描述涉案

专利和对比文件的技术方案，并进行比较分析。如果是结合对比，存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结合方式的，应当指

明具体结合方式。对于不同的独立权利要求，可以分别指明最接近的对比文件。 

请求人未具体说明无效宣告理由的，或者提交有证据但未结合提交的所有证据具体说明无效宣告理由的，

或者未指明每项理由所依据的证据的，其无效宣告请求不予受理。 

3.4 文件形式 

无效宣告请求书及其附件应当一式两份，并符合规定的格式，不符合规定格式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

知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或者在指定期限内补正但经两次补正后仍存在同样缺陷的，无效宣告

请求视为未提出。 

3.5 费 用 

请求人自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未缴纳或者未缴足无效宣告请求费的，其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未

提出。 

3.6 委托手续 

(1) 请求人或者专利权人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提交无效宣告程序授权委托书，且

专利权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写明委托权限仅限于办理无效宣告程序有关事务。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即使专利权人

此前已就其专利委托了在专利权有效期内的全程代理并继续委托该全程代理的机构的，也应当提交无效宣告程

序授权委托书。 

(2)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请求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或者专利权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且委托书中写明其

委托权限仅限于办理无效宣告程序有关事务的，其委托手续或者解除、辞去委托的手续应当在专利复审委员会

办理，无需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 

请求人或者专利权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而未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委托书或者委托书中未写明委托权限

的，专利权人未在委托书中写明其委托权限仅限于办理无效宣告程序有关事务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请

求人或者专利权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视为未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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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委托了相同的专利代理机构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

变更委托；未在指定期限内变更委托的，后委托的视为未委托，同一日委托的，视为双方均未委托。 

(4) 对于根据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应当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请求人， 未按规定委托的， 其无效宣

告请求不予受理。 

(5) 同一当事人与多个专利代理机构同时存在委托关系的，当事人应当以书面方式指定其中一个专利代理

机构作为收件人；未指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将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最先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视为收件人；最先

委托的代理机构有多个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将署名在先的专利代理机构视为收件人；署名无先后(同日分别委托) 

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指定； 未在指定期限内指定的， 视为未委托。 

(6) 当事人委托公民代理的，参照有关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规定办理。公民代理的权限仅限于在口头审理

中陈述意见和接收当庭转送的文件。 

(7) 对于下列事项，代理人需要具有特别授权的委托书： 

(i) 专利权人的代理人代为承认请求人的无效宣告请求； 

(ii) 专利权人的代理人代为修改权利要求书； 

(iii) 代理人代为和解； 

(iv) 请求人的代理人代为撤回无效宣告请求。 

(8) 上述规定未涵盖事宜参照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6.1 节的规定办理。 

3.7 形式审查通知书 

(1) 无效宣告请求经形式审查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有关规定需要补正的，专利复审委员

会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要求请求人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补正。 

(2) 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未提出或者不予受理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发出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或者无效宣告请求不予受理通知书，通知请求人。 

(3) 无效宣告请求经形式审查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有关规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向请

求人和专利权人发出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并将无效宣告请求书和有关文件副本转送专利权人，要求其在

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一个月内答复。专利权人就其专利委托了在专利权有效期内的全程代理的，所述无效宣告

请求书和有关文件副本转送该全程代理的机构。 

(4) 受理的无效宣告请求需等待在先作出的专利权无效或部分无效的审查决定生效而暂时无法审查的，专

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发出通知书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在先审查决定生效或者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予以撤销

后，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及时恢复审查。 

(5) 受理的无效宣告请求涉及专利侵权案件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应人民法院、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或者当事人的请求，向处理该专利侵权案件的人民法院或者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发出无效宣告请求案件审查

状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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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效宣告请求的合议审查 

4.1 审查范围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专利复审委员会通常仅针对当事人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提交的证据进

行审查，不承担全面审查专利有效性的义务。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的审查决定后，当事人未在收到该审查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

民法院起诉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维持该审查决定的，针对该专利权的其他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以维持有效的

专利权为基础。 

请求人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时没有具体说明的无效宣告理由以及没有用于具体说明相关无效宣告理由的证

据，且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也未补充具体说明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考虑。 

请求人增加无效宣告理由不符合本章第 4.2 节或者补充证据不符合本章第 4.3 节规定的，专利权人提交或

者补充证据不符合本章第 4.3 节规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考虑。 

专利复审委员会在下列情形可以依职权进行审查： 

(1)请求人提出的无效宣告理由明显与其提交的证据不相对应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告知其有关法律规

定的含义，允许其变更或者依职权变更为相对应的无效宣告理由。例如，请求人提交的证据为同一专利权人在

专利申请日前申请并在专利申请日后公开的中国发明专利文件，而无效宣告理由为不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

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告知请求人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含义，允许其将无效宣告理由

变更为该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或者依职权将无效宣告理由变更为该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

二条第二款。 

(2) 专利权存在请求人未提及的明显不属于专利保护客体的缺陷，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引入相关的无效宣

告理由进行审查。 

(3) 专利权存在请求人未提及的缺陷而导致无法针对请求人提出的无效宣告理由进行审查的，专利复审委

员会可以依职权针对专利权的上述缺陷引入相关无效宣告理由并进行审查。例如，无效宣告理由为独立权利要

求 1不具备创造性，但该权利要求因不清楚而无法确定其保护范围，从而不存在审查创造性的基础的情形下，

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引入涉及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无效宣告理由并进行审查。 

(4) 请求人请求宣告权利要求之间存在引用关系的某些权利要求无效，而未以同样的理由请求宣告其他权

利要求无效，不引入该无效宣告理由将会得出不合理的审查结论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依职权引入该无效宣

告理由对其他权利要求进行审查。例如，请求人以权利要求 1不具备新颖性、从属权利要求 2不具备创造性为

由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如果专利复审委员会认定权利要求 1具有新颖性，而从属权利要求 2不具备创造性，

则可以依职权对权利要求 1 的创造性进行审查。 

(5) 请求人以权利要求之间存在引用关系的某些权利要求存在缺陷为由请求宣告其无效，而未指出其他权

利要求也存在相同性质的缺陷，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引入与该缺陷相对应的无效宣告理由对其他权利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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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例如，请求人以权利要求 1增加了技术特征而导致其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为由请求宣告权利

要求 1无效，而未指出从属权利要求 2也存在同样的缺陷，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引入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无效

宣告理由对从属权利要求 2 进行审查。 

(6) 请求人以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或者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为由请求宣告专利权

无效，且对修改超出原申请文件记载范围的事实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说明，但未提交原申请文件的，专利复审

委员会可以引入该专利的原申请文件作为证据。 

(7) 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依职权认定技术手段是否为公知常识，并可以引入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

等所属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 

4.2 无效宣告理由的增加 

(1) 请求人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增加无效宣告理由的，应当在该期限内对所增加的无效宣

告理由具体说明；否则，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考虑。 

(2) 请求人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后增加无效宣告理由的， 专利复审委员会一般不予考虑， 

但下列情形除外： 

(i) 针对专利权人以合并方式修改的权利要求，在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期限内增加无效宣告理由，并在该

期限内对所增加的无效宣告理由具体说明的； 

(ii) 对明显与提交的证据不相对应的无效宣告理由进行变更的。 

4.3 举证期限 

4.3.1 请求人举证 

(1) 请求人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补充证据的，应当在该期限内结合该证据具体说明相关的

无效宣告理由，否则，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考虑。 

(2) 请求人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后补充证据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一般不予考虑，但下列情形

除外： 

(i) 针对专利权人以合并方式修改的权利要求或者提交的反证，请求人在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的期限内补

充证据，并在该期限内结合该证据具体说明相关无效宣告理由的； 

(ii) 在口头审理辩论终结前提交技术词典、技术手册和教科书等所属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或者

用于完善证据法定形式的公证文书、原件等证据，并在该期限内结合该证据具体说明相关无效宣告理由的。 

(3) 请求人提交的证据是外文的，提交其中文译文的期限适用该证据的举证期限。 

4.3.2 专利权人举证 

专利权人应当在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的答复期限内提交证据，但对于技术词典、技术手册和教科书等所属

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或者用于完善证据法定形式的公证文书、原件等证据，可以在口头审理辩论终结

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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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提交或者补充证据的，应当在上述期限内对提交或者补充的证据具体说明。 

专利权人提交的证据是外文的，提交其中文译文的期限适用该证据的举证期限。 

专利权人提交或者补充证据不符合上述期限规定或者未在上述期限内对所提交或者补充的证据具体说明

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考虑。 

4.3.3 延期举证 

对于有证据表明因无法克服的困难在本章第 4.3.1 节和第 4.3.2 节所述期限内不能提交的证据，当事人可

以在所述期限内书面请求延期提交。不允许延期提交明显不公平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允许延期提交。 

4.4 审查方式 

4.4.1 文件的转送 

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案件审查需要将有关文件转送有关当事人。需要指定答复期限的，指定答复期限为一

个月。当事人期满未答复的，视为当事人已得知转送文件中所涉及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并且未提出反对意

见。 

当事人提交的意见陈述书及其附件应当一式两份。 

4.4.2 口头审理 

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案情需要可以决定对无效宣告请求进行口头审理。口头审理的具体

规定参见本部分第四章。 

4.4.3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通知书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通知

书： 

(1) 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或者提交的证据不清楚或者有疑问的。 

(2) 专利权人对其权利要求书主动提出修改，但修改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有关规定的。 

(3) 需要依职权引入当事人未提及的理由或者证据的。 

(4) 需要发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通知书的其他情形。 

审查通知书的内容所针对的有关当事人应当在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一个月内答复。期满未答复的，视为当

事人已得知通知书中所涉及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并且未提出反对意见。 

4.4.4 审查方式的选择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针对不同的情形，采用下列方式进行审查。 

(1) 专利复审委员会已将无效宣告请求文件转送专利权人，并且指定答复期限届满后，无论专利权人是否

答复，专利权人未要求进行口头审理，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请求人提交的证据充分，其请求宣告专利权全部无

效的理由成立的，可以直接作出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的审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请求人请求宣告无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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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也可以针对该范围直接作出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的决定。专利权人

提交答复意见的，将答复意见随直接作出的审查决定一并送达请求人。 

(2) 专利复审委员会已将无效宣告请求文件转送专利权人，并且指定答复期限届满后，无论专利权人是否

答复，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请求人请求宣告无效的范围部分成立，可能会作出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的决定的，

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发出口头审理通知书，通过口头审理结案。专利权人提交答复意见的，将答复意见随口头

审理通知书一并送达请求人。 

(3) 专利复审委员会已将无效宣告请求文件转送专利权人，在指定答复期限内专利权人已经答复，专利复

审委员会认为专利权人提交的意见陈述理由充分，将会作出维持专利权的决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根据案

情，选择发出转送文件通知书或者无效宣告请求审查通知书进行书面审查，或者发出口头审理通知书随附转送

文件通知书，通过口头审理结案。 

(4) 专利复审委员会已将无效宣告请求文件转送专利权人，在指定答复期限内专利权人没有答复，专利复

审委员会认为请求人提交的证据不充分，其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理由不成立，将会作出维持专利权的决定

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根据案情，选择发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通知书进行书面审查，或者发出口头审理通知

书，通过口头审理结案。 

在发出口头审理通知书后，由于当事人原因未按期举行口头审理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直接作出审查决

定。 

4.5 案件的合并审理 

为了提高审查效率和减少当事人负担，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对案件合并审理。合并审理的情形通常包括： 

(1) 针对一项专利权的多个无效宣告案件，尽可能合并口头审理。 

(2) 针对不同专利权的无效宣告案件，部分或者全部当事人相同且案件事实相互关联的，专利复审委员会

可以依据当事人书面请求或者自行决定合并口头审理。 

合并审理的各无效宣告案件的证据不得相互组合使用。 

4.6 无效宣告程序中专利文件的修改 

4.6.1 修改原则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文件的修改仅限于权利要求书，其原则是： 

(1)不得改变原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 

(2)与授权的权利要求相比，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 

(3)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4)一般不得增加未包含在授权的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特征。 

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不得修改其专利文件。 

4.6.2 修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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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上述修改原则的前提下，修改权利要求书的具体方式一般限于权利要求的删除、合并和技术方案的

删除。 

权利要求的删除是指从权利要求书中去掉某项或者某些项权利要求，例如独立权利要求或者从属权利要

求。 

权利要求的合并是指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相互无从属关系但在授权公告文本中从属于同一独立权利要求的权

利要求的合并。在此情况下，所合并的从属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权利要求。该新的权利要

求应当包含被合并的从属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在独立权利要求未作修改的情况下，不允许对其从属权

利要求进行合并式修改。 

技术方案的删除是指从同一权利要求中并列的两种以上技术方案中删除一种或者一种以上技术方案。 

4.6.3 修改方式的限制 

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审查决定之前，专利权人可以删除权利要求或者权利要求中包括的技术方案。 

仅在下列三种情形的答复期限内，专利权人可以以合并的方式修改权利要求书： 

(1) 针对无效宣告请求书。 

(2) 针对请求人增加的无效宣告理由或者补充的证据。 

(3) 针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引入的请求人未提及的无效宣告理由或者证据。 

4.7 无效宣告程序的中止 

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 7节的规定。 

5.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的类型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分为下列三种类型： 

(1)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 

(2)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 

(3)维持专利权有效。 

宣告专利权无效包括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和部分无效两种情形。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宣告无效

的专利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如果请求人针对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部分权利要求的无效宣告理由成立，针

对其余权利要求(包括以合并方式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的无效宣告理由不成立，则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应当宣

告上述无效宣告理由成立的部分权利要求无效，并且维持其余的权利要求有效。对于包含有若干个具有独立使

用价值的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如果请求人针对其中一部分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的无效宣告理由成立，针对其

余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的无效宣告理由不成立，则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应当宣告无效宣告理由成立的该部分

产品外观设计专利无效，并且维持其余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有效。例如，对于包含有同一产品两项以上的相似

外观设计的一件外观设计专利，如果请求人针对其中部分项外观设计的无效宣告理由成立，针对其余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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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效宣告理由不成立，则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应当宣告无效宣告理由成立的该部分项外观设计无效，并且

维持其余外观设计有效。上述审查决定均属于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的审查决定。 

一项专利被宣告部分无效后，被宣告无效的部分应视为自始即不存在。但是被维持的部分(包括修改后的

权利要求) 也同时应视为自始即存在。 

6.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的送达、登记和公告 

6.1 决定的送达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将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送达双方当事人。 

对于涉及侵权案件的无效宣告请求，在无效宣告请求审理开始之前曾通知有关人民法院或者地方知识产权

管理部门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后，应当将审查决定和无效宣告审查结案通知书送达有关人民法院或者

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6.2 决定的登记和公告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宣告专利权无效(包括全部无效和部分无效) 

的审查决定后，当事人未在收到该审查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维持该审查

决定的，由专利局予以登记和公告。 

7.无效宣告程序的终止 

请求人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无效宣告请求作出审查决定之前，撤回其无效宣告请求的，无效宣告程序终

止，但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根据已进行的审查工作能够作出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决定的除外。 

请求人未在指定的期限内答复口头审理通知书，并且不参加口头审理，其无效宣告请求被视为撤回的，无

效宣告程序终止，但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根据已进行的审查工作能够作出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决定

的除外。 

已受理的无效宣告请求因不符合受理条件而被驳回请求的，无效宣告程序终止。 

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无效宣告请求作出审查决定之后，当事人未在收到该审查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

法院起诉，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维持该审查决定的，无效宣告程序终止。 

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的审查决定后，当事人未在收到该审查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

人民法院起诉，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维持该审查决定的，针对该专利权的所有其他无效宣告程序终止。 

第四章 复审和无效宣告程序中有关口头审理的规定 

1.引 言 

口头审理是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三条、第七十条的规定而设置的行政听证程序，其目的在于查清事

实，给当事人当庭陈述意见的机会。 

2.口头审理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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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有关当事人可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进行口头审理的请求，并且说明理由。请求应

当以书面方式提出。 

无效宣告程序的当事人可以依据下列理由请求进行口头审理： 

(1)当事人一方要求同对方当面质证和辩论。 

(2)需要当面向合议组说明事实。 

(3)需要实物演示。 

(4)需要请出具过证言的证人出庭作证。 

对于尚未进行口头审理的无效宣告案件，专利复审委员会在审查决定作出前收到当事人依据上述理由以书

面方式提出口头审理请求的，合议组应当同意进行口头审理。 

在复审程序中，复审请求人可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进行口头审理的请求， 并且说明理由。请求应当

以书面方式提出。 

复审请求人可以依据下列理由请求进行口头审理： 

(1)需要当面向合议组说明事实或者陈述理由。 

(2)需要实物演示。 

复审请求人提出口头审理请求的，合议组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口头审理。 

在无效宣告程序或者复审程序中，合议组可以根据案情需要自行决定进行口头审理。针对同一案件已经进

行过口头审理的，必要时可以再次进行口头审理。 

经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批准，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进行巡回口头审理，就地审理办案，并承担所需费

用。 

3.口头审理的通知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确定需要进行口头审理的，合议组应当向当事人发出口头审理通知书，通知进行口头

审理的日期和地点等事项。口头审理的日期和地点一经确定一般不再改动，遇特殊情况需要改动的，需经双方

当事人同意或者经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批准。当事人应当在收到口头审理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专利复审委

员会提交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无效宣告请求人期满未提交回执，并且不参加口头审理的，其无效宣告请求视

为撤回，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终止。但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根据已进行的审查工作能够作出宣告专利权无效

或者部分无效的决定的除外。专利权人不参加口头审理的，可以缺席审理。 

在复审程序中，确定需要进行口头审理的，合议组应当向复审请求人发出口头审理通知书，通知进行口头

审理的日期、地点以及口头审理拟调查的事项。合议组认为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

可以随口头审理通知书将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具体事实、理由和证据告知复审请求

人。 



297 

 

合议组应当在口头审理通知书中告知复审请求人，可以选择参加口头审理进行口头答辩，或者在指定的期

限内进行书面意见陈述。复审请求人应当在收到口头审理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口头审理

通知书回执，并在回执中明确表示是否参加口头审理；逾期未提交回执的，视为不参加口头审理。 

口头审理通知书中已经告知该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有关规定的具体事实、理由

和证据的，如果复审请求人既未出席口头审理，也未在指定的期限内进行书面意见陈述，其复审请求视为撤

回。 

无效宣告程序或者复审程序的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中应当有当事人的签名或者盖章。表示参加口头审理

的，应当写明参加口头审理人员的姓名。要求委派出具过证言的证人就其证言出庭作证的，应当在口头审理通

知书回执中声明，并且写明该证人的姓名、工作单位(或者职业) 和要证明的事实。 

参加口头审理的每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数量不得超过四人。回执中写明的参加口头审理人员不足四人

的，可以在口头审理开始前指定其他人参加口头审理。一方有多人参加口头审理的，应当指定其中之一作为第

一发言人进行主要发言。 

当事人不能在指定日期参加口头审理的，可以委托其专利代理人或者其他人代表出庭。 

当事人依照专利法第十九条规定委托专利代理机构代理的，该机构应当指派专利代理人参加口头审理。 

4.口头审理前的准备 

在口头审理开始前，合议组应当完成下列工作： 

(1)将无效宣告程序中当事人提交的有关文件转送对方。 

(2)阅读和研究案卷，了解案情，掌握争议的焦点和需要调查、辩论的主要问题。 

(3)举行口头审理前的合议组会议，研究确定合议组成员在口头审理中的分工，调查的顺序和内容，应当

重点查清的问题，以及口头审理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及处置方案。 

(4)准备必要的文件。 

(5)口头审理两天前应当公告进行该口头审理的有关信息(口头审理不公开进行的除外)。 

(6)口头审理其他事务性工作的准备。 

5.口头审理的进行 

口头审理按照通知书指定的日期进行。 

口头审理应当公开进行，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等规定需要保密的除外。 

5.1 口头审理第一阶段 

在口头审理开始前，合议组应当核对参加口头审理人员的身份证件，并确认其是否有参加口头审理的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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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审理由合议组组长主持。合议组组长宣布口头审理开始后，介绍合议组成员；由当事人介绍出席口头

审理的人员，有双方当事人出庭的，还应当询问双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出席人员资格有无异议；合议组组长宣读

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请求审案人员回避，是否请证人作证和请求演示物证。 

在有双方当事人参加的口头审理中，还应当询问当事人是否有和解的愿望。双方当事人均有和解愿望并欲

当庭协商的，暂停口头审理；双方和解条件差别较小的，可以中止口头审理；双方和解条件差别较大，难以短

时间内达成和解协议的，或者任何一方当事人没有和解愿望的，口头审理继续进行。 

5.2 口头审理第二阶段 

在进行口头审理调查之前，必要时，由合议组成员简要介绍案情。然后，开始进行口头审理调查。 

在无效宣告程序的口头审理中，先由无效宣告请求人陈述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及其理由，并简要陈述有关

事实和证据，再由专利权人进行答辩。其后，由合议组就案件的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各方当事人提交

的证据进行核对，确定口头审理的审理范围。当事人当庭增加理由或者补充证据的，合议组应当根据有关规定

判断所述理由或者证据是否予以考虑。决定予以考虑的，合议组应当给予首次得知所述理由或者收到所述证据

的对方当事人选择当庭口头答辩或者以后进行书面答辩的权利。接着，由无效宣告请求人就无效宣告理由以及

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进行举证，然后由专利权人进行质证，需要时专利权人可以提出反证，由对方当事人进行

质证。案件存在多个无效宣告理由、待证事实或者证据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按照无效宣告理由和待证事实逐个

举证和质证。 

在复审程序的口头审理中，在合议组告知复审请求人口头审理调查的事项后，由复审请求人进行陈述。复

审请求人当庭提交修改文本的，合议组应当审查该修改文本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的有关规

定。 

在口头审理调查过程中，为了全面、客观地查清案件事实，合议组成员可以就有关事实和证据向当事人或

者证人提问，也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证人作出解释。提问应当公正、客观、具体、明确。 

5.3 口头审理第三阶段 

在无效宣告程序的口头审理调查后，进行口头审理辩论。在双方当事人对案件证据和事实无争议的情况

下，可以在双方当事人对证据和事实予以确认的基础上，直接进行口头审理辩论。由当事人就证据所表明的事

实、争议的问题和适用的法律、法规各自陈述其意见，并进行辩论。在口头审理辩论时，合议组成员可以提

问，但不得发表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也不得与任何一方当事人辩论。在口头审理辩论过程中，当事人又提出事

先已提交过、但未经调查的事实或者证据的，合议组组长可以宣布中止辩论，恢复口头审理调查。调查结束

后，继续进行口头审理辩论。 

在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意见表达完毕后，合议组组长宣布辩论终结，由双方当事人作最后意见陈述。在进行

最后意见陈述时，无效宣告请求人可以坚持原无效宣告请求，也可以请求撤回无效宣告请求，还可以放弃无效

宣告请求的部分理由及相应证据，或者缩小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专利权人可以坚持要求驳回无效宣告请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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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效宣告请求，也可以声明缩小专利保护范围或者放弃部分权利要求。此后，再次以前述方式处理和解事

宜。 

在复审程序的口头审理调查后，合议组可以就有关问题发表倾向性意见，必要时将其认为专利申请不符合

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有关规定的具体事实、理由和证据告知复审请求人，并听取复审请求人的意

见。 

5.4 口头审理第四阶段 

在口头审理过程中，合议组可以根据案情需要休庭合议。 

合议组组长宣布暂时休庭，合议组进行合议。然后，重新开始口头审理，合议组组长宣布口头审理结论。

口头审理结论可以是审查决定的结论，也可以是其他结论，例如，案件事实已经查清，可以作出审查决定等结

论。至此，口头审理结束。 

6.口头审理的中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议组组长可以宣布中止口头审理，并在必要时确定继续进行口头审理的日期： 

(1)当事人请求审案人员回避的。 

(2)因和解需要协商的。 

(3)需要对发明创造进一步演示的。 

(4)合议组认为必要的其他情形。 

7.口头审理的终止 

对于事实已经调查清楚、可以作出审查决定并且不属于需要经过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审核批准的案

件，合议组可以当场宣布审查决定的结论。 

对于经口头审理拟当场宣布审查决定结论的案件，需要经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审核批准的，应当在批

准后宣布审查决定的结论。 

合议组不当场宣布审查决定结论的，由合议组组长作简要说明。 

在上述三种情况下，均由合议组组长宣布口头审理终止。此后，在一定期限内，将决定的全文以书面形式

送达当事人。 

8.当事人的缺席 

有当事人未出席口头审理的，只要一方当事人的出庭符合规定，合议组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口头审理。 

9.当事人中途退庭 

在无效宣告程序或者复审程序的口头审理过程中，未经合议组许可，当事人不得中途退庭。当事人未经合

议组许可而中途退庭的，或者因妨碍口头审理进行而被合议组责令退庭的，合议组可以缺席审理。但是，应当

就该当事人已经陈述的内容及其中途退庭或者被责令退庭的事实进行记录，并由当事人或者合议组签字确认。 

10.证人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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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过证言并在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中写明的证人可以就其证言出庭作证。当事人在口头审理中提出证人

出庭作证请求的，合议组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 

证人出庭作证时，应当出示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合议组应当告知其诚实作证的法律义务和作伪证的法律责

任。出庭作证的证人不得旁听案件的审理。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但需要证人对质的除外。 

合议组可以对证人进行提问。在双方当事人参加的口头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行交叉提问。证

人应当对合议组提出的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对于当事人提出的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可以不回答。 

11.记 录 

在口头审理中，由书记员或者合议组组长指定的合议组成员进行记录。担任记录的人员应当将重要的审理

事项记入口头审理笔录。除笔录外，合议组还可以使用录音、录像设备进行记录。 

在重要的审理事项记录完毕后或者在口头审理终止时，合议组应当将笔录交当事人阅读。对笔录的差错，

当事人有权请求记录人更正。笔录核实无误后，应当由当事人签字并存入案卷。当事人拒绝签字的， 由合议组

组长在口头审理笔录中注明。 

上述重要的审理事项包括： 

(1) 在无效宣告程序的口头审理中，当事人声明放弃的权利要求、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或者证据。 

(2) 在无效宣告程序的口头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定的重要事实。 

(3) 在复审程序的口头审理中，合议组当庭告知复审请求人其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

指南有关规定的具体事实、理由和证据以及复审请求人陈述的主要内容。 

(4) 其他需要记录的重要事项。 

12.旁 听 

在口头审理中允许旁听，旁听者无发言权；未经批准，不得拍照、录音和录像，也不得向参加口头审理的

当事人传递有关信息。 

必要时，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要求旁听者办理旁听手续。 

13.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合议组组长应当在口头审理开始阶段告知当事人在口头审理中的权利和义务。 

(1)当事人的权利 

当事人有权请求审案人员回避；无效宣告程序中的当事人有权与对方当事人和解；有权在口头审理中请出

具过证言的证人就其证言出庭作证和请求演示物证；有权进行辩论。无效宣告请求人有权请求撤回无效宣告请

求，放弃无效宣告请求的部分理由及相应证据，以及缩小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专利权人有权放弃部分权利要

求及其提交的有关证据。复审请求人有权撤回复审请求；有权提交修改文件。 

(2)当事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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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应当遵守口头审理规则，维护口头审理的秩序；发言时应当征得合议组组长同意，任何一方当事人

不得打断另一方当事人的发言；辩论中应当摆事实、讲道理；发言和辩论仅限于合议组指定的与审理案件有关

的范围；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举证责任，反驳对方主张的，应当说明理由；口头审理期间，未经合议组

许可不得中途退庭。 

第五章 无效宣告程序中外观设计专利的审查 

1.引 言 

本章主要涉及外观设计专利无效宣告请求程序中有关专利法第二十三条和第九条的审查。关于外观设计专

利无效宣告请求涉及的其他条款的审查，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的相关规定。 

2.现有设计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现有设计是指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以前在国内外为

公众所知的设计。 

现有设计包括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公开使用过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的设计。

关于现有设计的时间界限、公开方式等参照第二部分第三章第 2.1 节的规定。 

现有设计中一般消费者所熟知的、只要提到产品名称就能想到的相应设计，称为惯常设计。例如，提到包

装盒就能想到其有长方体、正方体形状的设计。 

3.判断客体 

在对外观设计专利进行审查时，将进行比较的对象称为判断客体。其中被请求宣告无效的外观设计专利简

称涉案专利，与涉案专利进行比较的判断客体简称对比设计。 

在确定判断客体时，对于涉案专利，除应当根据外观设计专利的图片或者照片进行确定外，还应当根据简

要说明中是否写明请求保护色彩、“平面产品单元图案两方连续或者四方连续等无限定边界的情况” (简称为

不限定边界) 等内容加以确定。 

涉案专利有下列六种类型： 

(1)单纯形状的外观设计 

单纯形状的外观设计是指无图案且未请求保护色彩的产品的形状设计。 

(2)单纯图案的外观设计 

单纯图案的外观设计是指未请求保护色彩并且不限定边界的平面产品的图案设计。 

(3)形状和图案结合的外观设计 

形状和图案结合的外观设计是指未请求保护色彩的产品的形状和图案设计。 

(4)形状和色彩结合的外观设计 

形状和色彩结合的外观设计是指请求保护色彩的无图案产品的形状和色彩设计。 

(5)图案和色彩结合的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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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和色彩结合的外观设计是指请求保护色彩的并且不限定边界的平面产品的图案和色彩设计。 

(6)形状、图案和色彩结合的外观设计 

形状、图案和色彩结合的外观设计是指请求保护色彩的产品的形状、图案和色彩设计。 

4.判断主体 

在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时，应当基于涉案专利产品的一般消费者

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进行评价。 

不同种类的产品具有不同的消费者群体。作为某种类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应当具备下列特点： 

(1) 对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相同种类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及其常用设计手法具有常识性的了解。

例如，对于汽车，其一般消费者应当对市场上销售的汽车以及诸如大众媒体中常见的汽车广告中所披露的信息

等有所了解。 

常用设计手法包括设计的转用、拼合、替换等类型。 

(2) 对外观设计产品之间在形状、图案以及色彩上的区别具有一定的分辨力，但不会注意到产品的形状、

图案以及色彩的微小变化。 

5.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不属于现有设计；也没有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就同样的外观设计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告的专利文

件中。 

不属于现有设计，是指在现有设计中，既没有与涉案专利相同的外观设计，也没有与涉案专利实质相同的

外观设计。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以前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专利局提出并且在申请日以后(含申请日) 公告的同样的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称为抵触申请。其中，同样的外观设计是指外观设计相同或者实质相同。 

判断对比设计是否构成涉案专利的抵触申请时，应当以对比设计所公告的专利文件全部内容为判断依据。

与涉案专利要求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进行比较时，判断对比设计中是否包含有与涉案专利相同或者实质相同

的外观设计。例如，涉案专利请求保护色彩，对比设计所公告的为带有色彩的外观设计，即使对比设计未请求

保护色彩，也可以将对比设计中包含有该色彩要素的外观设计与涉案专利进行比较；又如，对比设计所公告的

专利文件含有使用状态参考图，即使该使用状态参考图中包含有不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也可以将其与涉案专

利进行比较，判断是否为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外观设计。 

5.1 判断基准 

5.1.1 外观设计相同 

外观设计相同，是指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是相同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并且涉案专利的全部外观设计要素

与对比设计的相应设计要素相同，其中外观设计要素是指形状、图案以及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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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仅属于常用材料的替换，或者仅存在产品功能、内部结构、技术性能或者尺寸的

不同，而未导致产品外观设计的变化，二者仍属于相同的外观设计。 

在确定产品的种类时，可以参考产品的名称、国际外观设计分类以及产品销售时的货架分类位置，但是应

当以产品的用途是否相同为准。相同种类产品是指用途完全相同的产品。例如机械表和电子表尽管内部结构不

同，但是它们的用途是相同的，所以属于相同种类的产品。 

5.1.2 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外观设计实质相同的判断仅限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的产品外观设计。对于产品种类不相同也不相近的外观

设计，不进行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是否实质相同的比较和判断，即可认定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不构成实质相

同，例如，毛巾和地毯的外观设计。 

相近种类的产品是指用途相近的产品。例如，玩具和小摆设的用途是相近的，两者属于相近种类的产品。

应当注意的是，当产品具有多种用途时，如果其中部分用途相同，而其他用途不同，则二者应属于相近种类的

产品。如带ＭＰ3的手表与手表都具有计时的用途，二者属于相近种类的产品。 

如果一般消费者经过对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的整体观察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仅属于下列情形，则涉案专

利与对比设计实质相同： 

(1) 其区别在于施以一般注意力不能察觉到的局部的细微差异，例如，百叶窗的外观设计仅有具体叶片数

不同； 

(2) 其区别在于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的部位，但有证据表明在不容易看到部位的特定设计对于一

般消费者能够产生引人瞩目的视觉效果的情况除外； 

(3) 其区别在于将某一设计要素整体置换为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的相应设计要素，例如，将带有图案和色

彩的饼干桶的形状由正方体置换为长方体； 

(4) 其区别在于将对比设计作为设计单元按照该种类产品的常规排列方式作重复排列或者将其排列的数量

作增减变化，例如，将影院座椅成排重复排列或者将其成排座椅的数量作增减； 

(5) 其区别在于互为镜像对称。 

5.2 判断方式 

对外观设计进行比较判断时应当从本章第 4节所定义的一般消费者的角度进行判断。 

5.2.1 单独对比 

一般应当用一项对比设计与涉案专利进行单独对比，而不能将两项或者两项以上对比设计结合起来与涉案

专利进行对比。 

涉案专利包含有若干项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产品的外观设计的，例如，成套产品外观设计或者同一产品两

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可以用不同的对比设计与其所对应的各项外观设计分别进行单独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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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专利是由组装在一起使用的至少两个构件构成的产品的外观设计的，可以将与其构件数量相对应的明

显具有组装关系的构件结合起来作为一项对比设计与涉案专利进行对比。 

5.2.2 直接观察 

在对比时应当通过视觉进行直接观察，不能借助放大镜、显微镜、化学分析等其他工具或者手段进行比

较，不能由视觉直接分辨的部分或者要素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例如，有些纺织品用视觉观看其形状、图案和

色彩是相同的，但在放大镜下观察，其纹路有很大的不同。 

5.2.3 仅以产品的外观作为判断的对象 

在对比时应当仅以产品的外观作为判断的对象，考虑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这三个要素产生的视觉效

果。 

在涉案专利仅以部分要素限定其保护范围的情况下，其余要素在与对比设计比较时不予考虑。 

在涉案专利为产品零部件的情况下，仅将对比设计中与涉案专利相对应的零部件部分作为判断对象， 其

余部分不予考虑。 

对于外表使用透明材料的产品而言，通过人的视觉能观察到的其透明部分以内的形状、图案和色彩，应当

视为该产品的外观设计的一部分。 

5.2.4 整体观察、综合判断 

对比时应当采用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方式。所谓整体观察、综合判断是指由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的整体

来判断，而不从外观设计的部分或者局部出发得出判断结论。 

5.2.4.1 确定对比设计公开的信息 

对比设计的图片或者照片未反映产品各面视图的，应当依据一般消费者的认知能力来确定对比设计所公开

的信息。 

依据一般消费者的认知能力，根据对比设计图片或者照片已经公开的内容即可推定出产品其他部分或者其

他变化状态的外观设计的，则该其他部分或者其他变化状态的外观设计也视为已经公开。例如在轴对称、面对

称或者中心对称的情况下，如果图片或者照片仅公开了产品外观设计的一个对称面，则其余对称面也视为已经

公开。 

5.2.4.2 确定涉案专利 

在确定涉案专利时，应当以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文本中的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

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5.2.4.3 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的对比 

在进行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的对比时，应当采用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方式。 

如果对比设计图片或者照片未公开的部位属于该种类产品使用状态下不会被一般消费者关注的部位，并且

涉案专利在相应部位的设计的变化也不足以对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产生影响，例如冷暖空调扇，如果对比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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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或者照片没有公开冷暖空调扇的底面和背面，涉案专利在底面或者背面的设计的变化也不足以对产品整体

视觉效果产生影响，则不影响对二者进行整体观察、综合判断。 

如果涉案专利中对应于对比设计图片或者照片未公开的内容仅仅是该种类产品的惯常设计并且不受一般消

费者关注，例如对比设计图片或者照片未公开的部分是货车车厢的后挡板，而当涉案专利中货车车厢的后挡板

仅仅是这类产品的惯常设计时，则不影响对二者进行整体观察、综合判断。 

5.2.5 组件产品和变化状态产品的判断 

5.2.5.1 组件产品 

组件产品，是指由多个构件相结合构成的一件产品。 

对于组装关系唯一的组件产品，例如，由水壶和加热底座组成的电热开水壶组件产品，在购买和使用这类

产品时，一般消费者会对各构件组合后的电热开水壶的整体外观设计留下印象；由榨汁杯、刨冰杯与底座组成

的榨汁刨冰机，在购买和使用这类产品时，一般消费者会对榨汁杯与底座组合后的榨汁机、刨冰杯与底座组合

后的刨冰机的整体外观设计留下印象，所以，应当以上述组合状态下的整体外观设计为对象，而不是以所有单

个构件的外观为对象进行判断。 

对于组装关系不唯一的组件产品，例如插接组件玩具产品，在购买和插接这类产品的过程中，一般消费者

会对单个构件的外观留下印象，所以，应当以插接组件的所有单个构件的外观为对象，而不是以插接后的整体

的外观设计为对象进行判断。 

对于各构件之间无组装关系的组件产品，例如扑克牌、象棋棋子等组件产品，在购买和使用这类产品的过

程中，一般消费者会对单个构件的外观留下印象，所以，应当以所有单个构件的外观为对象进行判断。 

5.2.5.2 变化状态产品 

变化状态产品， 是指在销售和使用时呈现不同状态的产品。 

对于对比设计而言，所述产品在不同状态下的外观设计均可用作与涉案专利进行比较的对象。对于涉案专

利而言，应当以其使用状态所示的外观设计作为与对比设计进行比较的对象，其判断结论取决于对产品各种使

用状态的外观设计的综合考虑。 

5.2.6 设计要素的判断 

5.2.6.1 形状的判断 

对于产品外观设计整体形状而言，圆形和三角形、四边形相比，其形状有较大差异，通常不能认定为实质

相同，但产品形状是惯常设计的除外。对于包装盒这类产品，应当以其使用状态下的形状作为判断依据。 

5.2.6.2 图案的判断 

图案不同包括题材、构图方法、表现方式及设计纹样等因素的不同，色彩的不同也可能使图案不同。如果

题材相同，但其构图方法、表现方式、设计纹样不相同，则通常也不构成图案的实质相同。 

产品外表出现的包括产品名称在内的文字和数字应当作为图案予以考虑，而不应当考虑字音、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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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3 色彩的判断 

对色彩的判断要根据颜色的色相、纯度和明度三个属性以及两种以上颜色的组合、搭配进行综合判断。色

相指各类色彩的相貌称谓，例如朱红、湖蓝、柠檬黄、粉绿等； 纯度即彩度，指色彩的鲜艳程度；明度指色彩

的亮度。白色明度最高，黑色明度最低。 

单一色彩的外观设计仅作色彩改变，两者仍属于实质相同的外观设计。 

6.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

应当具有明显区别。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是指如下几种情形： 

(1) 涉案专利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现有设计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 

(2) 涉案专利是由现有设计转用得到的，二者的设计特征相同或者仅有细微差别，且该具体的转用手法在

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现有设计中存在启示； 

(3) 涉案专利是由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组合得到的，所述现有设计与涉案专利的相应设计部分相同

或者仅有细微差别，且该具体的组合手法在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现有设计中存在启示。 

对于涉案专利是由现有设计通过转用和组合之后得到的，应当依照(2)、(3) 所述规定综合考虑。 

应当注意的是，上述转用和／或组合后产生独特视觉效果的除外。 

现有设计特征，是指现有设计的部分设计要素或者其结合，如现有设计的形状、图案、色彩要素或者其结

合，或者现有设计的某组成部分的设计，如整体外观设计产品中的零部件的设计。 

6.1 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现有设计对比 

如果一般消费者经过对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的整体观察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别对于产品外观设计的整体视

觉效果不具有显著影响，则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显著影响的判断仅限于相同或者相近种

类的产品外观设计。 

在确定涉案专利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现有设计相比是否具有明显区别时，一般还应当综合考虑如下因

素： 

(1) 对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进行整体观察时，应当更关注使用时容易看到的部位，使用时容易看到部位的

设计变化相对于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部位的设计变化，通常对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影响。例如，电视机

的背面和底面在使用过程中不被一般消费者关注，因而在使用过程中容易看到部位设计的变化相对于不容易看

到的背面和看不到的底面设计的变化对整体视觉效果通常更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有证据表明在不容易看到部位

的特定设计对于一般消费者能够产生引人瞩目的视觉效果的除外。 

(2) 当产品上某些设计被证明是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如易拉罐产品的圆柱形状设计) 时，其余设计的变

化通常对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的影响。例如，在型材的横断面周边构成惯常的矩形的情况下，型材横断面

其余部分的变化通常更具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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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产品的功能唯一限定的特定形状对整体视觉效果通常不具有显著的影响。例如，凸轮曲面形状是由

所需要的特定运动行程唯一限定的，其区别对整体视觉效果通常不具有显著影响；汽车轮胎的圆形形状是由功

能唯一限定的，其胎面上的花纹对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影响。 

(4) 若区别点仅在于局部细微变化，则其对整体视觉效果不足以产生显著影响，二者不具有明显区别。例

如，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均为电饭煲，区别点仅在于二者控制按钮的形状不同，且控制按钮在电饭煲中仅为一

个局部细微的设计，在整体设计中所占比例很小，其变化不足以对整体视觉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应当注意的是，外观设计简要说明中设计要点所指设计并不必然对外观设计整体视觉效果具有显著影响，

不必然导致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相比具有明显区别。例如，对于汽车的外观设计，简要说明中指出其设计要点

在于汽车底面，但汽车底面的设计对汽车的整体视觉效果并不具有显著影响。 

显著影响的判断方式参照本章第 5.2 节的规定。 

6.2 现有设计的转用、现有设计及其特征的组合 

6.2.1 判断方法 

在判断现有设计的转用以及现有设计及其特征的组合时，通常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判断： 

(1) 确定现有设计的内容，包括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 

(2) 将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设计进行对比； 

(3) 在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设计相同或者仅存在细微差别的情况下，判断在

与涉案专利相 

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现有设计中是否存在具体的转用和／或组合手法的启示。 

如果存在上述启示，则二者不具有明显区别。产生独特视觉效果的除外。 

6.2.2 现有设计的转用 

转用，是指将产品的外观设计应用于其他种类的产品。模仿自然物、自然景象以及将无产品载体的单纯形

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应用到产品的外观设计中，也属于转用。 

以下几种类型的转用属于明显存在转用手法的启示的情形，由此得到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相比不具有明

显区别： 

(1) 单纯采用基本几何形状或者对其仅作细微变化得到的外观设计； 

(2) 单纯模仿自然物、自然景象的原有形态得到的外观设计； 

(3) 单纯模仿著名建筑物、著名作品的全部或者部分形状、图案、色彩得到的外观设计； 

(4) 由其他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转用得到的玩具、装饰品、食品类产品的外观设计。 

上述情形中产生独特视觉效果的除外。 

6.2.3 现有设计及其特征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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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包括拼合和替换，是指将两项或者两项以上设计或者设计特征拼合成一项外观设计，或者将一项外观

设计中的设计特征用其他设计特征替换。以一项设计或者设计特征为单元重复排列而得到的外观设计属于组合

设计。上述组合也包括采用自然物、自然景象以及无产品载体的单纯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进行的拼合

和替换。 

以下几种类型的组合属于明显存在组合手法的启示的情形，由此得到的外观设计属于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

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没有明显区别的外观设计： 

(1) 将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多项现有设计原样或者作 

细微变化后进行直接拼合得到的外观设计。例如，将多个零部件产品的设计直接拼合为一体形成的外观设

计。 

(2) 将产品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用另一项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设计特征原样或者作细微变化后替换得

到的外观设计。 

(3) 将产品现有的形状设计与现有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通过直接拼合得到该产品的外观设计；或者将

现有设计中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替换成其他现有设计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得到的外观设计。 

上述情形中产生独特视觉效果的除外。 

6.2.4 独特视觉效果 

独特视觉效果，是指涉案专利相对于现有设计产生了预料不到的视觉效果。在组合后的外观设计中，如果

各项现有设计或者设计特征在视觉效果上并未产生呼应关系，而是各自独立存在、简单叠加，通常不会形成独

特视觉效果。 

外观设计如果具有独特视觉效果，则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具有明显区别。 

7.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审查 

一项外观设计专利权被认定与他人在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之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

的，应当宣告该项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 

他人，是指专利权人以外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利，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享有并且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仍然有效的权利或者权益。包括商标

权、著作权、企业名称权(包括商号权)、肖像权以及知名商品特有包装或者装潢使用权等。 

在申请日以前已经取得(以下简称在先取得)，是指在先合法权利的取得日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 

相冲突，是指未经权利人许可，外观设计专利使用了在先合法权利的客体，从而导致专利权的实施将会损

害在先权利人的相关合法权利或者权益。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请求人应就其主张进行举证，包括证明其是在先权利的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以及在先

权利有效。 

7.1 商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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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商标权是指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他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域内依法受到保护的商标权。未经商标

所有人许可，在涉案专利中使用了与在先商标相同或者相似的设计，专利的实施将会误导相关公众或者导致相

关公众产生混淆，损害商标所有人的相关合法权利或者权益的，应当判定涉案专利权与在先商标权相冲突。 

在先商标与涉案专利中含有的相关设计的相同或者相似的认定，原则上适用商标相同、相似的判断标准。 

对于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注册商标，在判定权利冲突时可以适当放宽产品种类。 

7.2 著作权 

在先著作权，是指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他人通过独立创作完成作品或者通过继承、转让等方式合法享

有的著作权。其中作品是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保护的客体。 

在接触或者可能接触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情况下，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涉案专利中使用了与该作品

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的设计，从而导致涉案专利的实施将会损害在先著作权人的相关合法权利或者权益的，应

当判定涉案专利权与在先著作权相冲突。 

8.根据专利法第九条的审查 

专利法第九条所述的同样的发明创造对于外观设计而言，是指要求保护的产品外观设计相同或者实质相

同。对比时应当将所有设计要素进行整体对比。 

涉案专利包含多项外观设计的，应当将每项外观设计分别与对比设计进行对比。如果涉案专利中的一项外

观设计与另一件专利中的一项外观设计相同或者实质相同，应当认为他们是同样的发明创造。 

外观设计相同和实质相同的判断适用本章第 5节的规定。 

9.外观设计优先权的核实 

9.1 需要核实优先权的情况 

外观设计专利仅可享有外国优先权，因此对优先权的核实是指核实外国优先权。 

当存在如下几种情况之一时应当对优先权进行核实： 

(1) 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相同或实质相同，或者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或其特征的组合相比不具有明显区

别，且对比设计的公开日在涉案专利所要求的优先权日之后(含优先权日)、申请日之前。 

(2)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专利局申请的外观设计与涉案专利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且前者的申请日在后者的

申请日之前(含申请日)、所要求的优先权日之后(含优先权日)，而前者的授权公告日在后者的申请日之后(含申

请日)。 

(3)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专利局申请的外观设计与涉案专利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且前者所要求的优先权日

在后者的申请日之前(含申请日)、所要求的优先权日之后(含优先权日)，而前者的授权公告日在后者的申请日

之后(含申请日)。 

对于第(3) 种情形，应当首先核实涉案专利的优先权；当涉案专利不能享有优先权，且涉案专利的申请日

在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专利局申请的外观设计的申请日之前，还应当核实作为对比设计的外观设计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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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外观设计相同主题的认定 

外观设计相同主题的认定应当根据中国在后申请的外观设计与其在外国首次申请中表示的内容进行判断。

属于相同主题的外观设计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属于相同产品的外观设计； 

(2) 中国在后申请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清楚地表示在其外国首次申请中。 

如果中国在后申请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与其在外国首次申请中的图片或者照片不完全一致，或者在后申请

文本中有简要说明而在先申请文本中无相关简要说明，但根据两者的申请文件可知，所述在后申请要求保护的

外观设计已经清楚地表示在所述外国首次申请中，则可认定中国在后申请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与其在外国首次

申请的外观设计主题相同，可以享有优先权。例如，一件外国首次申请包括一件产品的主视图、后视图、左视

图和立体图，其中国在后申请提交了该件产品的主视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和俯视图，且在简要说明中

写明因底面不经常看到故省略仰视图。在这种情形下，只要所述在后申请的主视图、后视图和左视图与在所述

外国首次申请中表示的相同，且其右视图和俯视图已清楚地表示在所述外国首次申请的立体图中，则可认定两

者具有相同的主题，所述在后申请可以享有所述外国首次申请的优先权。 

9.3 享有优先权的条件 

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 4.1.1 节的规定。但是，中国在后申请之日不得迟于外国首次申请之日起六

个月。 

9.4 优先权的效力 

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 4.1.3 节的规定。 

9.5 多项优先权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一件外观设计专利中，可以要求一项或者多项优先权；

要求多项优先权的，该专利的优先权期限从最早的优先权日起计算。 

对于包含有若干项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产品的外观设计，如果其中一项或者多项产品外观设计与相应的一

个或者多个外国首次申请中表示的外观设计的主题相同，则该外观设计专利可以享有一项或者多项优先权。 

第六章 无效宣告程序中实用新型专利审查的若干规定 

1.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制定本章。 

2.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的审查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有关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的审查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二章第６节的规定。 

3.实用新型专利新颖性的审查 

在实用新型专利新颖性的审查中，应当考虑其技术方案中的所有技术特征，包括材料特征和方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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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专利新颖性审查的有关内容，包括新颖性的概念、新颖性的审查原则、审查基准、优先权的审查

以及不丧失新颖性的宽限期等内容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的规定。 

4.实用新型专利创造性的审查 

在实用新型专利创造性的审查中，应当考虑其技术方案中的所有技术特征，包括材料特征和方法特征。 

实用新型专利创造性审查的有关内容，包括创造性的概念、创造性的审查原则、审查基准以及不同类型发

明的创造性判断等内容，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的规定。 

但是，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发明的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

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实用新型的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因

此，实用新型专利创造性的标准应当低于发明专利创造性的标准。 

两者在创造性判断标准上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现有技术中是否存在“技术启示”。在判断现有技术中是否

存在技术启示时，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存在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1)现有技术的领域 

对于发明专利而言，不仅要考虑该发明专利所属的技术领域，还要考虑其相近或者相关的技术领域，以及

该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能够促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到其中去寻找技术手段的其他技术领域。 

对于实用新型专利而言，一般着重于考虑该实用新型专利所属的技术领域。但是现有技术中给出明确的启

示，例如现有技术中有明确的记载，促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到相近或者相关的技术领域寻找有关技术手段的，

可以考虑其相近或者相关的技术领域。 

(2)现有技术的数量 

对于发明专利而言，可以引用一项、两项或者多项现有技术评价其创造性。 

对于实用新型专利而言，一般情况下可以引用一项或者两项现有技术评价其创造性，对于由现有技术通过

“简单的叠加” 而成的实用新型专利，可以根据情况引用多项现有技术评价其创造性。 

第七章 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处理 

1.引 言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不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的，属于无效宣告

理由。 

专利法第九条所述的同样的发明创造，对于发明和实用新型而言，是指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相

同，有关判断原则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 6.1 节的规定；对于外观设计而言，是指要求保护的产品外观

设计相同或者实质相同，所述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判断适用本部分第五章的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某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与申请在先的另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构成同样

的发明创造而不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的规定为由请求宣告无效的，如果申请在先的专利已构成现有技术或者属于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申请在先公开在后的专利，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依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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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某项外观设计专利权与申请在先的另一项外观设计专利权构成同样的发明创造而不符

合专利法第九条的规定为由请求宣告无效的，如果申请在先的专利已构成现有设计或者属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申请在先公开在后的专利，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依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2.专利权人相同 

2.1 授权公告日不同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属于同一专利权人的具有相同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的两项专利权

不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而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其中授权在前的专利权无效的，在不存在其他无

效宣告理由或者其他理由不成立的情况下，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维持该项专利权有效。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属于同一专利权人的具有相同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的两项专利权不

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而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其中授权在后的专利权无效的，专利复审委员会经

审查后认为构成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应当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 

如果上述两项专利权为同一专利权人同日(仅指申请日)申请的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权和一项发明专利权，专

利权人在申请时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过说明，且发明专利权授予时实用新型专利

权尚未终止，在此情形下，专利权人可以通过放弃授权在前的实用新型专利权以保留被请求宣告无效的发明专

利权。 

2.2 授权公告日相同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属于同一专利权人的具有相同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和相同授权公告日

的两项专利权不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其中一项专利权无效。 

无效宣告请求人仅针对其中一项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专利复审委员会经审查后认为构成同样的发

明创造的，应当宣告被请求宣告无效的专利权无效。 

两项专利权均被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一般应合并审理。经审查认为构成同样的发明创造

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告知专利权人上述两项专利权构成同样的发明创造，并要求其选择仅保留其中一项专

利权。专利权人选择仅保留其中一项专利权的，在不存在其他无效宣告理由或者其他理由不成立的情况下，专

利复审委员会应当维持该项专利权有效，宣告另一项专利权无效。专利权人未进行选择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

当宣告两项专利权无效。 

3.专利权人不同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属于不同专利权人的两项具有相同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的专利权不

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分别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这两项专利权无效。 

两项专利权均被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一般应合并审理。经审查认为构成同样的发明创造

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告知两专利权人上述两项专利权构成同样的发明创造，并要求其协商选择仅保留其中

一项专利权。两专利权人经协商共同书面声明仅保留其中一项专利权的，在不存在其他无效宣告理由或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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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不成立的情况下，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维持该项专利权有效，宣告另一项专利权无效。专利权人协商不成

未进行选择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宣告两项专利权无效。 

无效宣告请求人仅针对其中一项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构成同样的发明创

造的，应当告知双方当事人。专利权人可以请求宣告另外一项专利权无效，并与另一专利权人协商选择仅保留

其中一项专利权。专利权人请求宣告另外一项专利权无效的，按照本节前述规定处理；专利权人未请求宣告另

一项专利权无效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宣告被请求宣告无效的专利权无效。 

第八章 无效宣告程序中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 

1.引 言 

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无效宣告案件审查实践，制定本章。 

无效宣告程序中有关证据的各种问题，适用本指南的规定，本指南没有规定的，可参照人民法院民事诉讼

中的相关规定。 

2.当事人举证 

2.1 举证责任的分配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无效宣告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

加以证明。 

在依据前述规定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

人的举证能力以及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2.2 证据的提交 

证据的提交除本章规定之外，应当符合本部分第三章第 4.3 节的规定。 

2.2.1 外文证据的提交 

当事人提交外文证据的，应当提交中文译文，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中文译文的，该外文证据视为未提交。 

当事人应当以书面方式提交中文译文，未以书面方式提交中文译文的，该中文译文视为未提交。 

当事人可以仅提交外文证据的部分中文译文。该外文证据中没有提交中文译文的部分，不作为证据使用。

但当事人应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要求补充提交该外文证据其他部分的中文译文的除外。 

对方当事人对中文译文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指定的期限内对有异议的部分提交中文译文。没有提交中文

译文的，视为无异议。 

对中文译文出现异议时，双方当事人就异议部分达成一致意见的，以双方最终认可的中文译文为准。双方

当事人未能就异议部分达成一致意见的，必要时，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委托翻译。双方当事人就委托翻译达成

协议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委托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翻译单位进行全文、所使用部分或者有异议部分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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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当事人就委托翻译达不成协议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自行委托专业翻译单位进行翻译。委托翻译所需翻

译费用由双方当事人各承担 50％；拒绝支付翻译费用的，视为其承认对方当事人提交的中文译文正确。 

2.2.2 域外证据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证据的证明手续 

域外证据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但是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对上述两类证据，当事人可以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不办理相关的证明手续： 

(1)该证据是能够从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外的国内公共渠道获得的，如从专利局获得的国外专利文

件，或者从公共图书馆获得的国外文献资料。 

(2)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该证据真实性的。 

(3)对方当事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的。 

2.2.3 物证的提交 

当事人应当在本部分第三章第 4.3 节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物证。当事人提交物证的，

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足以反映该物证客观情况的照片和文字说明，具体说明依据该物证所要证明的事实。 

当事人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物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书面请求延期提交，但仍应当在上

述期限内提交足以反映该物证客观情况的照片和文字说明，具体说明依据该物证所要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最迟

在口头审理辩论终结前提交该物证。 

对于经公证机关公证封存的物证，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可以仅提交公证文书而不提交该物证，但最迟在口

头审理辩论终结前提交该物证。 

3.专利复审委员会对证据的调查收集 

专利复审委员会一般不主动调查收集审查案件需要的证据。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

集的证据，应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的申请，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确有必要时，可以调查收集。 

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实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也可以委托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职能部门调

查收集有关证据。 

应当事人的申请对证据进行调查收集的，所需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或者专利复审委员会承担。专利复

审委员会自行决定调查收集证据的，所需费用由专利复审委员会承担。 

4.证据的质证和审核认定 

4.1 证据的质证 

证据应当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

疑、说明和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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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证据的审核 

合议组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应当逐一进行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进行审查。 

合议组应当明确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 

合议组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1) 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2) 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3) 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 

合议组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 

(1)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 

(2)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是否有利害关系； 

(3)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 

(4)证据形成的原因和方式； 

(5)证据的内容； 

(6)影响证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 

4.3 证据的认定 

对于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 专利复审委员会可

以确认其证明力。 

对于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

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 

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

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

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判

定。 

4.3.1 证人证言 

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

依据。 

专利复审委员会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以及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

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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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应当出席口头审理作证，接受质询。未能出席口头审理作证的证人所出具的书面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

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席口头审理作证的除外。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席口头审理作证的，

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前款的规定对其书面证言进行认定。 

4.3.2 认可和承认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一方当事人明确认可的另外一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予以确认。

但其与事实明显不符，或者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另外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承认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

当予以确认。但其与事实明显不符，或者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

翻的除外；另一方当事人既未承认也未否认，经合议组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

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无效宣告程序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是，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

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无效宣告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

当事人的承认。 

进行口头审理的案件当事人在口头审理辩论终结前，没有进行口头审理的案件当事人在无效宣告决定作出

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

实不符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确认该承认的法律效力。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

其后的无效宣告程序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4.3.3 公知常识 

主张某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的当事人，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该当事人未能举证证明或者未能充

分说明该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并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合议组对该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的

主张不予支持。 

当事人可以通过教科书或者技术词典、技术手册等工具书记载的技术内容来证明某项技术手段是本领域的

公知常识。 

4.3.4 公证文书 

一方当事人将公证文书作为证据提交时，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有相

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 

如果公证文书在形式上存在严重缺陷，例如缺少公证人员签章，则该公证文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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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证文书的结论明显缺乏依据或者公证文书的内容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则相应部分的内容不能作为认

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例如，公证文书仅根据证人的陈述而得出证人陈述内容具有真实性的结论，则该公证文书

的结论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5.其 他 

5.1 互联网证据的公开时间 

公众能够浏览互联网信息的最早时间为该互联网信息的公开时间，一般以互联网信息的发布时间为准。 

5.2 申请日后记载的使用公开或者口头公开 

申请日后(含申请日) 形成的记载有使用公开或者口头公开内容的书证，或者其他形式的证据可以用来证

明专利在申请日前使用公开或者口头公开。 

在判断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时，形成于专利公开前(含公开日) 的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形成于专利公开后

的证据的证明力。 

5.3 技术内容和问题的咨询、鉴定 

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邀请有关单位或者专家对案件中涉及的技术内容和问题提供咨询性意见，必

要时可以委托有关单位进行鉴定，所需的费用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由专利复审委员会或者当事人承担。 

5.4 当事人提交的样品等不作为证据的物品的处理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当事人在提交样品等不作为证据的物品时，有权以书面方式请求在其案件审结后取走

该物品。 

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取走物品的请求，合议组应当根据案件审查以及后续程序的需要决定何时允许取走。允

许当事人取走物品时，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提交该物品的当事人，当事人应当在收到该通知之日起三个月

内取走该物品。期满未取走的，或者在提交物品时未提出取走请求的，专利复审委员会有权处置该物品。 

第五部分 专利申请及事务处理  

第一章 专利申请文件及手续 

1.引 言 

申请人就一项发明创造要求获得专利权的，应当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向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

在专利审批程序中，申请人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或者审查员的要求，还需要办理各种与该专利申请

有关的事务。申请人向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以及在专利审批程序中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统称为专利申请手续。 

申请人提出专利申请，向专利局提交的专利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请求书、说明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附

图和摘要或者专利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请求书、图片或者照片、简要说明等文件，称为专利申请文件；在提出

专利申请的同时或者提出专利申请之后，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其他相关当事人在办理与该专利申请(或专利) 

有关的各种手续时，提交的除专利申请文件以外的各种请求、申报、意见陈述、补正以及各种证明、证据材

料，称为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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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各种手续应当提交相应的文件，缴纳相应的费用，并且符合相应的期限要求。 

2.办理专利申请的形式 

专利申请手续应当以书面形式(纸件形式) 或者电子文件形式办理。 

2.1 书面形式 

申请人以书面形式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在审批程序中应当以纸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

外，申请人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的相关文件视为未提交。 

以口头、电话、实物等非书面形式办理各种手续的，或者以电报、电传、传真、电子邮件等通讯手段办理

各种手续的，均视为未提出，不产生法律效力。 

2.2 电子文件形式 

申请人以电子文件形式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在审批程序中应当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以电子文件形

式提交相关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不符合规定的，该文件视为未提交。 

3.适用文字 

3.1 中 文 

专利申请文件以及其他文件，除由外国政府部门出具的或者在外国形成的证明或者证据材料外，应当使用

中文。 

审查员以申请人提交的中文专利申请文本为审查的依据。申请人在提出专利申请的同时提交的外文申请文

本，供审查员在审查程序中参考，不具有法律效力。 

3.2 汉 字 

本章第 3.1 节中的“中文” 一词是指汉字。专利申请文件及其他文件应当使用汉字，词、句应当符合现

代汉语规范。 

汉字应当以国家公布的简化字为准。申请文件中的异体字、繁体字、非规范简化字，审查员可以依职权予

以改正或者通知申请人补正。 

3.3 外文的翻译 

专利申请文件是外文的，应当翻译成中文，其中外文科技术语应当按照规定译成中文，并采用规范用语。

外文科技术语没有统一中文译法的，可按照一般惯例译成中文，并在译文后的括号内注明原文。计量单位应当

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包括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必要时可以在括号内同时标注

本领域公知的其他计量单位。 

当事人在提交外文证明文件、证据材料时(例如优先权证明文本、转让证明等)，应当同时附具中文题录译

文，审查员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全文中文译文或者摘要中文译文； 期满未提交译

文的， 视为未提交该文件。 

4.标准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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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专利申请(或专利) 手续时应当使用专利局制定的标准表格。标准表格由专利局按照一定的格式和样

式统一制定、修订和公布。 

办理专利申请(或专利) 手续时以非标准表格提交的文件，审查员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发出补正通知书或者

针对该手续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但是，申请人在答复补正通知书或者审查意见通知书时，提交的补正书或者意见陈述书为非标准格式的，

只要写明申请号，表明是对申请文件的补正，并且签字或者盖章符合规定的，可视为文件格式符合要求。 

4.1 纸 张 

各种文件使用的纸张应当柔韧、结实、耐久、光滑、无光、白色。其质量应当与 80 克胶版纸相当或者更

高。 

4.2 规 格 

说明书、说明书附图、权利要求书、说明书摘要、摘要附图、图片或照片、简要说明与其他表格用纸的规

格均应为 297 毫米×210 毫米(Ａ4)。 

4.3 页 边 

申请文件的顶部(有标题的，从标题上沿至页边) 应当留有 25 毫米空白，左侧应当留有 25 毫米空白，右

侧应当留有 15 毫米空白，底部从页码下沿至页边应当留有 15 毫米空白。 

5.书写规则 

5.1 打字或印刷 

请求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摘要、说明书附图和摘要附图中文字部分以及简要说明应当打字或

者印刷。上述文件中的数学式和化学式可以按照制图方式手工书写。 

其他文件除另有规定外，可以手工书写，但字体应当工整，不得涂改。 

5.2 字体及规格 

各种文件应当使用宋体、仿宋体或者楷体，不得使用草体或者其他字体。 

字高应当在 3.5 毫米至 4.5 毫米之间，行距应当在 2.5 毫米至 3.5 毫米之间。 

5.3 书写方式 

各种文件除另有规定外，应当单面、纵向使用。自左至右横向书写，不得分栏书写。 

一份文件不得涉及两件以上专利申请(或专利)，一页纸上不得包含两种以上文件(例如一页纸不得同时包

含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5.4 书写内容 

文件各栏目应当如实、详尽填写，同一内容在不同栏目或不同文件中应当填写一致。例如地址栏目应当按

照行政区划填写完整，邮政编码与地址相符；申请人的签字或者盖章应当与申请人栏目中填写的内容一致。 

5.5 字体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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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颜色应当为黑色，字迹应当清晰、牢固、不易擦、不褪色，以能够满足复印、扫描的要求为准。 

5.6 编写页码 

各种文件应当分别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页码应当置于每页下部页边的上沿，并左右居中。 

6.证明文件 

专利申请审批程序中常用的证明文件有非职务发明证明、国籍证明、经常居所证明、注册地或经常营业所

所在地证明、申请人资格证明、优先权证明(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优先权转让证明、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证明、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名称变更或者权利转移证明、文件寄发日期证明等。 

各种证明文件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出具或者由当事人签署。各种证明文件应当提供原件；证明文件是复印

件的，应当经公证或者由主管部门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原件在专利局备案确认的除外)。 

7.文件份数 

申请人提交的专利申请文件应当一式两份，原本和副本各一份，其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请求

书、说明书、说明书附图、权利要求书、说明书摘要、摘要附图应当提交一式两份，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请求

书、图片或者照片、简要说明应当提交一式两份，并应当注明其中的原本。申请人未注明原本的，专利局指定

一份作为原本。两份文件的内容不同时，以原本为准。 

除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另有规定以及申请文件的替换页外，向专利局提交的其他文件(如专利代理

委托书、实质审查请求书、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转让合同等) 为一份。文件需要转送其他有关方的，专利局

可以根据需要在通知书中规定文件的份数。 

8.签字或者盖章 

向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其他文件，应当按照规定签字或者盖章。其中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申

请，应当由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代表人签字或者盖章，办理直接涉及共有权利的手

续，应当由全体权利人签字或者盖章；委托了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盖章，必要时还应当由申

请人(或专利权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代表人签字或者盖章。 

第二章 专利费用 

1.费用缴纳的期限 

(1)申请费的缴纳期限是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或者自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 15 日内。需要在该期限内缴

纳的费用有优先权要求费和申请附加费以及发明专利申请的公布印刷费。 

优先权要求费是指申请人要求外国优先权或者本国优先权时，需要缴纳的费用，该项费用的数额以作为优

先权基础的在先申请的项数计算。 

申请附加费是指申请文件的说明书(包括附图、序列表)页数超过 30 页或者权利要求超过 10 项时需要缴纳

的费用，该项费用的数额以页数或者项数计算。 

公布印刷费是指发明专利申请公布需要缴纳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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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或者缴足申请费(含公布印刷费、申请附加费) 的，该申请被视为撤回。未在规定

的期限内缴纳或者缴足优先权要求费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2)实质审查费的缴纳期限是自申请日(有优先权要求的，自最早的优先权日) 起三年内。该项费用仅适用

于发明专利申请。 

(3) 延长期限请求费的缴纳期限是在相应期限届满之日前。该项费用以要求延长的期限长短(以月为单位) 

计算。 

(4) 恢复权利请求费的缴纳期限是自当事人收到专利局确认权利丧失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 

(5) 复审费的缴纳期限是自申请人收到专利局作出的驳回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 

(6)专利登记费、授权当年的年费以及公告印刷费的缴纳期限是自申请人收到专利局作出的授予专利权通

知书和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之日起两个月内。 

(7) 年费及其滞纳金的缴纳期限参照本部分第九章第 2.2.1 节的规定。 

(8)著录事项变更费、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无效宣告请求费的缴纳期限是自提出相应请求之日起一个

月内。 

2.费用支付和结算方式 

费用可以直接向专利局(包括专利局各代办处) 缴纳，也可以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或者以规定的其他

方式缴纳。专利局代办处的收费范围另行规定。 

费用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的，应当在汇单上写明正确的申请号(或专利号) 以及缴纳的费用名称，且不

得设置取款密码。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续。 

在汇单上还应当写明汇款人姓名或者名称及其通讯地址(包括邮政编码)。同一专利申请(或专利) 缴纳的

费用为两项以上的，应当分别注明每项费用的名称和金额，并且各项费用的金额之和应当等于缴纳费用的总

额。 

同一汇单中包括多个专利申请(或专利)，其缴纳费用的总额少于各项专利申请(或专利)费用金额之和的，

处理方法如下： 

(1) 缴费人对申请号(或专利号) 标注顺序号的，按照标注的顺序分割费用； 

(2) 缴费人未对申请号(或专利号) 标注顺序号的，按照从左至右，从上至下的顺序分割费用。 

造成其中部分专利申请(或专利) 费用金额不足或者无费用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续。 

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当事人使用外币向专利局缴纳费用的，应当使用指定的外币，并通

过专利代理机构办理，但是另有规定的除外。 

   费用通过邮局汇付，且在汇单上写明申请号(或专利号)以及费用名称的，以邮局取款通知单上的汇出

日为缴费日。邮局取款通知单上的汇出日与中国邮政普通汇款收据上收汇邮戳日表明的日期不一致的，以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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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交的中国邮政普通汇款收据原件或者经公证的收据复印件上表明的收汇邮戳日为缴费日。审查员认为当事

人提交的证据有疑义时，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交汇款邮局出具的加盖部门公章的证明材料。 

费用通过银行汇付，且写明申请号(或专利号) 以及费用名称的，以银行实际汇出日为缴费日。当事人对

缴费日有异议，并提交银行出具的加盖部门公章的证明材料的，以证明材料确认的汇出日重新确定缴费日。 

费用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未写明申请号(或专利号)的，费用退回。费用退回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

续。 

因缴费人信息填写不完整或者不准确，造成费用不能退回或者退款无人接收的，费用暂时存入专利局账户

(以下简称暂存)。费用入暂存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续。 

各种费用以人民币结算。按照规定应当使用外币支付的费用，按照汇出该费用之日国家规定的汇兑率折合

成人民币后结算。 

3.费用的减缓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缴纳专利费用有困难的，可以根据专利费用减缓办法向专利局提出费用减缓的请

求。 

3.1 可以减缓的费用种类 

(1)申请费(不包括公布印刷费、申请附加费)； 

(2) 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3) 复审费； 

(4) 年费(自授予专利权当年起三年的年费)。 

3.2 费用减缓的手续 

提出专利申请时以及在审批程序中，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可以请求减缓应当缴纳但尚未到期的费用。 

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应当提交费用减缓请求书，必要时还应当附具证明文件。费用减缓请求书应当由全

体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签字或者盖章；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费用减缓手续并提交声明

的，可以由专利代理机构盖章。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费用减缓手续的声明可以在专利代理委托书中注明，也

可以单独提交。 

费用减缓请求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予以批准并发出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同时注明费用减缓的比例和

种类。费用减缓请求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并说明不予减缓的理由。 

专利费用减缓办法另行公布。 

4.费用的暂存与退款 

4.1 暂 存 

由于费用汇单字迹不清或者缺少必要事项造成既不能开出收据又不能退款的，应当将该款项暂存在专利局

账户上。经缴款人提供证明后，对于能够查清内容的，应当及时开出收据或者予以退款。开出收据的，以出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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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之日为缴费日。但是，对于自收到专利局关于权利丧失的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向专利局提交了证据，表明是

由于银行或者邮局原因导致汇款暂存的，应当以原汇出日为缴费日。暂存满三年仍无法查清其内容的，进行清

账上缴。 

4.2 退 款 

4.2.1 退款的原则 

多缴、重缴、错缴专利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自缴费日起三年内，提出退款请求。符合规定的，专利局应当

予以退款。 

4.2.1.1 当事人可以请求退款的情形 

(1) 多缴费用的情形：如当事人应当缴纳年费为 600 元，在规定期限内实际缴纳费用为 650 元，可以对多

缴的 50 元提出退款请求。 

(2) 重缴费用的情形：如提出一次著录项目变更请求应当缴纳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 200 元，当事人缴纳

200 元后，再次缴纳了 200 元，当事人可以对再次缴纳的 200 元提出退款请求。 

(3) 错缴费用的情形：如当事人缴费时写错费用种类、申请号(或专利号) 的；或者因缴费不足、逾期缴

费导致权利丧失的，或者权利丧失后缴纳专利费用的，当事人可以提出退款请求。 

4.2.1.2 专利局主动退款的情形 

下列情形一经核实，专利局应当主动退款。 

(1) 专利申请已被视为撤回或者撤回专利申请的声明已被批准后，并且在专利局作出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

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前，已缴纳的实质审查费。 

(2) 在专利权终止或者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的决定公告后缴纳的年费。 

(3) 恢复权利请求审批程序启动后，专利局作出不予恢复权利决定的，当事人已缴纳的恢复权利请求费及

相关费用。 

4.2.1.3 不予退款的情形 

(1)对多缴、重缴、错缴的费用，当事人在自缴费日起三年后才提出退款请求的。 

(2)当事人不能提供错缴费用证据的。 

(3)在费用减缓请求被批准之前已经按照规定缴纳的各种费用，当事人又请求退款的。 

4.2.2 退款的手续 

4.2.2.1 退款请求的提出 

退款请求人应当是该款项的缴款人。申请人(或专利权人)、专利代理机构作为非缴款人请求退款的，应当

声明是受缴款人委托办理退款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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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退款应当书面提出、说明理由并附具相应证明， 例如，专利局开出的费用收据复印件、邮局或者银

行出具的汇款凭证等。提供邮局或者银行的证明应当是原件， 不能提供原件的，应当提供经出具部门加盖公章

确认的或经公证的复印件。 

退款请求应当注明申请号(或专利号) 和要求退款的款项的信息(如票据号、费用金额等) 及收款人信息。

当事人要求通过邮局退款的，收款人信息包括姓名、地址和邮政编码；当事人要求通过银行退款的，收款人信

息包括姓名或者名称、开户行、账号等信息。 

4.2.2.2 退款的处理 

经核实可以退款的，专利局应当按照退款请求中注明的收款人信息退款。 

退款请求中未注明收款人信息的，退款请求人是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或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按照文档

中记载的相应的地址和姓名或者名称退款。 

完成退款处理后，审查员应当发出退款审批通知书。经核 

实不予退款的，审查员应当在退款审批通知书中说明不予退款的理由。 

4.2.3 退款的效力 

被退的款项视为自始未缴纳。 

4.2.4 特殊情形的处理 

4.2.4.1 因银行或者邮局责任造成必要缴费信息不全被退款的情形 

因银行或者邮局责任造成必要缴费信息(如申请号、费用名称等) 不完整被退款，当事人提出异议的，应

当以书面形式陈述意见，并附具汇款银行或者邮局出具的加盖公章的证明。该证明至少应当包括：汇款人姓名

或者名称、汇款金额、汇款日期、汇款时所提供的申请号(或专利号)、费用名称等内容。同时当事人应当重新

缴纳已被退回的款项。 

符合上述规定的，原缴费日视为重新缴纳款项的缴费日，因此导致已作出的处分决定需要更改的，审查员

应当发出修改更正通知书。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通知书通知当事人，该款项视为未缴纳。 

4.2.4.2 因汇款人汇款后又取回汇款造成汇单无法兑付的情形 

专利局收到邮局取款通知单并开出收据后，因汇款人取回汇款造成汇款无法兑付的，应当要求邮局在邮局

取款通知单上写明“汇款已被汇款人取回” 字样并加盖邮局的公章。 

邮局出具了确认汇款被取回的证明后，专利局应当及时处理，该款项视为未缴纳。 

5.费用的查询 

当事人需要查询费用缴纳情况的，应当提供银行汇单复印件或者邮局汇款凭证复印件(未收到专利局收费

收据的) 或者提供收据复印件(已收到专利局收费收据的)。查询时效为一年，自汇出费用之日起算。 

6.费用种类的转换 



325 

 

对于同一专利申请(或专利) 缴纳费用时，费用种类填写错误的，缴纳该款项的当事人可以在转换后费用

的缴纳期限内提出转换费用种类请求并附具相应证明，经专利局确认后可以对费用种类进行转换。但不同申请

号(或专利号) 之间的费用不能转换。 

当事人缴纳的费用种类明显错误，审查员可以依职权对费用种类进行转换。依职权转换费用种类的，应当

通知当事人。 

费用种类转换的，缴费日不变。 

7.缴费信息的补充 

费用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时遗漏必要缴费信息的，可以在汇款当日通过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补充。

补充完整缴费信息的，以汇款日为缴费日。当日补充不完整而再次补充的，以专利局收到完整缴费信息之日为

缴费日。 

补充缴费信息的，应当提供邮局或者银行的汇款单复印件、所缴费用的申请号(或专利号) 及各项费用的

名称和金额。同时，应当提供接收收据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政编码等信息。补充缴费信息如不能提供

邮局或者银行的汇款单复印件的，还应当提供汇款日期、汇款人姓名或者名称、汇款金额、汇款单据号等信

息。 

第三章 受 理 

1.受理地点 

专利局的受理部门包括专利局受理处和专利局各代办处。专利局受理处负责受理专利申请及其他有关文

件，代办处按照相关规定受理专利申请及其他有关文件。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受理与复审和无效宣告请求有关

的文件。 

专利局受理处和代办处应当开设受理窗口。未经过受理登记的文件，不得进入审批程序。 

专利局受理处和代办处的地址由专利局以公告形式公布。邮寄或者直接交给专利局的任何个人或者非受理

部门的申请文件和其他有关文件，其邮寄文件的邮戳日或者提交文件的提交日都不具有确定申请日和递交日的

效力。 

2.专利申请的受理与不受理 

2.1 受理条件 

专利申请符合下列条件的，专利局应当受理： 

(1)申请文件中有请求书。该请求书中申请专利的类别明确；写明了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地址。 

(2)发明专利申请文件中有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中有说明书、说明书附图和权利

要求书；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中有图片或者照片和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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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请文件是使用中文打字或者印刷的。全部申请文件的字迹和线条清晰可辨，没有涂改，能够分辨其

内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说明书附图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图片是用不易擦去的笔迹绘制，并且没

有涂改。 

(4)申请人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符合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其所属国

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的有关规定。 

(5)申请人是香港、澳门或者台湾地区的个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符合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6.1.1 节的有关规定。 

2.2 不受理的情形 

专利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利局不予受理： 

(1)发明专利申请缺少请求书、说明书或者权利要求书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缺少请求书、说明书、说明

书附图或者权利要求书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缺少请求书、图片或照片或者简要说明的。 

(2) 未使用中文的。 

(3) 不符合本章第 2.1 节(3) 中规定的受理条件的。 

(4) 请求书中缺少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 或者缺少地址的。 

(5) 外国申请人因国籍或者居所原因，明显不具有提出专利申请的资格的。 

(6) 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作为第一署名申请人，没

有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 

(7) 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香港、澳门或者台湾地区的个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作为第一

署名申请人，没有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 

(8) 直接从外国向专利局邮寄的。 

(9) 直接从香港、澳门或者台湾地区向专利局邮寄的。 

(10)专利申请类别(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不明确或者难以确定的。 

(11)分案申请改变申请类别的。 

2.3 受理与不受理程序 

专利局受理处及代办处收到专利申请后，应当检查和核对全部文件，作出受理或者不受理决定。 

2.3.1 受理程序 

专利申请符合受理条件的，受理程序如下： 

(1)确定收到日：根据文件收到日期，在文件上注明受理部门收到日，以记载受理部门收到该申请文件的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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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实文件数量：清点全部文件数量，核对请求书上注明的申请文件和其他文件名称与数量，并记录核

实情况。对于涉及核苷酸或者氨基酸序列的发明专利申请，还应当核实是否提交了包含相应序列表的计算机可

读形式的副本，例如光盘或者软盘等。 

(3)确定申请日：向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窗口直接递交的专利申请，以收到日为申请日；通过邮局邮

寄递交到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的专利申请，以信封上的寄出邮戳日为申请日；寄出的邮戳日不清晰无法辨

认的，以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收到日为申请日，并将信封存档。通过速递公司递交到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

办处的专利申请，以收到日为申请日。邮寄或者递交到专利局非受理部门或者个人的专利申请，其邮寄日或者

递交日不具有确定申请日的效力，如果该专利申请被转送到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以受理处或者代办处实

际收到日为申请日。分案申请以原申请的申请日为申请日，并在请求书上记载分案申请递交日。 

(4)给出申请号：按照专利申请的类别和专利申请的先后顺序给出相应的专利申请号，号条贴在请求书和

案卷夹上。 

(5)记录邮件挂号号码：通过邮局挂号邮寄递交的专利申请，在请求书上记录邮寄该文件的挂号号码。 

(6) 审查费用减缓请求书：根据专利费用减缓办法，对与专利申请同时提交的费用减缓请求书进行审查，

作出费用减缓审批决定，并在请求书上注明相应标记。 

(7) 采集与核实数据：依据请求书中的内容，采集并核实数据，打印出数据校对单，对错录数据进行更

正。 

(8) 发出通知书：作出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缴纳申请费通知书或者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送交申请人。专

利申请受理通知书至少应当写明申请号、申请日、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和文件核实情况，加盖专利局受理处或

者代办处印章，并有审查员的署名和发文日期。 

缴纳申请费通知书应当写明申请人应当缴纳的申请费、申请附加费和在申请时应当缴纳的其他费用，以及

缴费期限；同时写明缴纳费用须知。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应当包括费用减缓比例、应缴纳的金额和缴费的期限

以及相关的缴费须知。 

(9) 扫描文件：对符合受理条件的专利申请的文件应当进行扫描，并存入数据库。电子扫描的内容包括申

请时提交的申请文件和其他文件。此外，专利局发出的各种通知书(如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缴纳申请费通知书

或者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 的电子数据，也应当保存在数据库中。 

2.3.2 分案申请的受理程序 

2.3.2.1 国家申请的分案申请的受理程序 

对于国家申请的分案申请除按照一般专利申请的受理条件对分案申请进行受理审查外，还应当对分案申请

请求书中是否填写了原申请的申请号和原申请的申请日进行审查。分案申请请求书中原申请的申请号填写正

确，但未填写原申请的申请日的，以原申请号所对应的申请日为申请日。分案申请请求书中未填写原申请的申

请号或者填写的原申请的申请号有误的，按照一般专利申请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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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分案申请，专利局应当受理，给出专利申请号，以原申请的申请日为申请日， 并记载

分案申请递交日。 

2.3.2.2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分案申请的受理程序 

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之后提出的分案申请，审查员除了按照一般专利申请的受理条件对分案申请进行受

理审查外，还应当核实分案申请请求书中是否填写了原申请的申请日和原申请的申请号，该原申请的申请日应

当是其国际申请日，原申请的申请号是进入国家阶段时专利局给予的申请号，并应当在其后的括号内注明原申

请的国际申请号。 

2.3.3 不受理程序 

专利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受理程序如下： 

(1)确定收到日：根据文件收到日期，在文件上注明受理部门收到日，以记载受理部门收到该申请文件的

日期。 

(2) 采集数据并发出文件不受理通知书：采集数据，作出文件不受理通知书，送交当事人。文件不受理通

知书至少应当记载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详细地址、不受理原因及不受理文档编号，加盖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

办处印章，并有审查员署名及发文日期。 

(3)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文件存档备查，原则上不退回当事人。 

在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窗口直接递交的专利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直接向当事人说明原因，

不予接收。 

3.其他文件的受理与不受理 

3.1 其他文件的受理条件 

申请后当事人提交的其他文件符合下列条件的，专利局应当受理： 

(1)各文件中注明了该文件所涉及专利申请的申请号(或专利号)，并且仅涉及一件专利申请(或专利)。 

(2)各文件用中文书写，字迹清晰、字体工整，并且用不易擦去的笔迹完成；外文证明材料附有中文清

单。 

专利局受理处、代办处、专利复审委员会收到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递交的与专利申

请有关的其他文件时，应当检查和核对全部文件。 

3.2 其他文件的受理程序 

其他文件符合受理条件的，受理程序如下： 

(1)确定收到日：根据文件收到日期，在文件上注明受理部门接收日，以记载受理部门收到该文件的日

期。 

(2)核实文件数量：清点全部文件数量。核对清单上当事人注明的文件名称与数量，将核实情况记录在清

单上；申请人未提供清单的，核对主文件上注明的附件情况，将核实情况记录在主文件上。递交文件的申请号



329 

 

是错号的，若受理处依据其他信息能正确判定其正确申请号的，可以依职权予以确定；若不能予以判定的，则

不予受理。 

(3)确定递交日： 其他文件递交日的确定参照本章第 2.3.1 节第(3) 项的规定。文件递交日应当记录在主

文件上。 

(4)给出收到文件回执：当事人在受理窗口递交文件的同时附具了文件清单一式两份的，应当在清单副本

上注明受理部门接收日，注明文件核实情况后送交当事人作为回执，清单正本上应当加盖审查员名章和发文日

期后存入案卷。当事人在递交文件同时未附具文件清单，或者附送了文件清单但不足两份的，不出具收到文件

的回执。当事人以寄交方式递交文件的，专利局不再出具收到文件回执。 

专利代理机构批量递交文件并且提供了文件清单的，其文件清单经受理部门确认签章后一份交专利代理机

构作为回执，另一份存档备查。 

(5) 数据采集与文件扫描：采集文件的类型、份数、页数和文件代码等所有相关数据，对文件进行扫描，

并存入数据库中。 

3.3 其他文件的不受理程序 

其他文件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按照本章第 2.3.3 节中规定的程序处理并发出文件不受理通知书。 

4.申请日的更正 

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认为该通知书上记载的申请日与邮寄该申请文件日期不一致的，可以

请求专利局更正申请日。 

专利局受理处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日更正请求后，应当检查更正请求是否符合下列规定： 

(1)在递交专利申请文件之日起两个月内或者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一个月内提出。 

(2)附有收寄专利申请文件的邮局出具的寄出日期的有效证明，该证明中注明的寄出挂号号码与请求书中

记录的挂号号码一致。 

符合上述规定的，应予更正申请日； 否则， 不予更正申请日。 

准予更正申请日的，应当作出重新确定申请日通知书，送交申请人，并修改有关数据；不予更正申请日

的，应当对此更正申请日的请求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当事人对专利局确定的其他文件递交日有异议的，应当提供专利局出具的收到文件回执、收寄邮局出具的

证明或者其他有效证明材料。证明材料符合规定的，专利局应当重新确定递交日并修改有关数据。 

5.受理程序中错误的更正 

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在受理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一经发现，应当及时更正，并发出修改更正通知书，同

时修改有关数据。对专利局内部错投到各审查部门的文件应当及时退回受理处，并注明退回原因。 

6.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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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局受理处设置收文登记簿。当事人除能提供专利局或者专利局代办处的收文回执或者受理通知书外，

以收文登记簿的记载为准。 

查询时效为一年，自提交该文件之日起算。 

第四章 专利申请文档 

1.文档及组成 

专利申请文档是在专利申请审查程序中以及专利权有效期内逐步形成、并作为原始记录保存起来以备查考

的各种文件的集合，包括案卷和电子文档。专利申请文档是专利局进行审批和作出各种结论的依据。 

2.案 卷 

案卷包括案卷夹和案卷夹内的各种文件。 

2.1 案卷夹 

案卷夹用于保存文件，同时也用于记录案卷的重要内容，因此案卷夹是案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案卷夹遭到自然或者人为的损坏需要更换新案卷夹时，应当将案卷夹上的全部记录移至新案卷夹上，并

将原案卷夹与案卷同时保存，不得销毁。 

2.2 文 件 

专利申请案卷中的文件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申请人提出专利申请时，提交的专利申请文件及其他文件。 

(2)专利局在对专利申请文件及其他文件进行审查的过程中，申请人应审查员要求作出的各种答复。 

(3)提出专利申请之后申请人主动办理各种手续时提交的文件及证明材料。 

(4)在专利申请审查程序中以及专利权有效期间内，任何人依法对专利申请(或专利) 提交的各种文件以及

人民法院等部门对这些文件审理后产生的文件。 

(5) 其他相关文件。 

上述文件经过处理、立卷、归档形成案卷的重要组成部分。 

2.3 案卷的立卷 

立卷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真实原则。收集的内容应当是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其他相关当事人等在申请专利、专利申请的审

批、授权后各个法律程序中提交的原始文件。这些文件不得替换、删除、补充和涂改。 

(2)独立原则。每一件专利申请应当建立一份独立的案卷，以该专利申请的申请号作为该案卷的案卷号，

该案卷号使用于案卷存在的全过程。 

同一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对若干专利申请(或专利) 办理内容完全相同的手续时，应当分别对所有专利申

请(或专利) 提出请求，这些文件将被归入各自的案卷中。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不得使用“参见” 的方式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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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对于专利申请集体进行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名称变更或者权利转移的，证明文件副本由专利局确认后，

与正本具有同等效力。 

(3)时间顺序原则。当事人依法向专利局办理各种手续时，专利局应当对所提出的各种文件及时处理，并

立卷归档。 

专利申请案卷应当按照各文件处理时间的先后顺序立卷。 

3.电子文档 

电子文档的建立应当参照本章第 2.3 节的原则，并包括以下内容： 

(1) 专利局基于当事人提交的纸件文件制作的图形文件和代码化文件； 

(2) 当事人按照规定形式提交的核苷酸或者氨基酸的序列表； 

(3) 在专利审批程序和复审、无效程序中，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通知、决定(如补正通知书、

驳回决定等)及其他文件(如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等)； 

(4) 专利费用的相关数据； 

(5) 与专利申请或者专利审批有关的法律状态及变化的历史记录； 

(6) 在专利审批程序中全部著录项目及其变更的历史记录； 

(7) 当事人以电子申请方式提交的电子文件； 

(8) 专利权评价报告； 

(9) 分类号、所属审查部门、各种标记(如优先权标记、实审请求标记、保密标记等)。 

4.法律效力 

专利申请文档是对专利审批、复审、无效宣告等法律程序和涉及由权利归属纠纷引起的相关程序的真实记

录。 

5.查阅和复制 

5.1 查阅和复制的原则 

(1) 专利局对公布前的发明专利申请、授权公告前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负有保密责任。在此期

间，查阅和复制请求人仅限于该案申请人及其专利代理人。 

(2) 任何人均可向专利局请求查阅和复制公布后的发明专利申请案卷和授权后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案卷。 

(3) 对于已经审结的复审案件和无效宣告案件的案卷，原则上可以查阅和复制。 

(4) 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尚未审结的复审和无效案卷负有保密责任。对于复审和无效宣告程序中的

文件，查阅和复制请求人仅限于该案当事人。 

(5) 案件结论为视为未提出、不予受理、主动撤回、视为撤回的复审和无效案卷，对于复审和无效宣告程

序中的文件，查阅和复制请求人仅限于该案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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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审查需要要求当事人提供的各种文件，原则上可以查阅和复制。但查阅

和复制行为可能存在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或者涉及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等情形的除外。 

(7) 涉及国家利益或者因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内部业务及管理需要在案卷中留存的有关文件，不予查

阅和复制。 

5.2 允许查阅和复制的内容 

(1) 对于公布前的发明专利申请、授权公告前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该案申请人或者代理人可

以查阅和复制该专利申请案卷中的有关内容，包括：申请文件，与申请直接有关的手续文件，以及在初步审查

程序中向申请人发出的通知书和决定书、申请人对通知书的答复意见正文。 

(2)对于已经公布但尚未公告授予专利权的发明专利申请案卷，可以查阅和复制该专利申请案卷中直到公

布日为止的有关内容，包括：申请文件，与申请直接有关的手续文件，公布文件，以及在初步审查程序中向申

请人发出的通知书和决定书、申请人对通知书的答复意见正文。 

(3)对于已经公告授予专利权的专利申请案卷，可以查阅和复制的内容包括：申请文件，与申请直接有关

的手续文件，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专利登记簿，专利权评

价报告，以及在各已审结的审查程序(包括初步审查、实质审查、复审和无效宣告等) 中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

会向申请人或者有关当事人发出的通知书和决定书、申请人或者有关当事人对通知书的答复意见正文。 

(4)对于处在复审程序、无效宣告程序之中尚未结案的专利申请案卷，因特殊情况需要查阅和复制的，经

有关方面同意后，参照上述第(1) 和(2) 项的有关规定查阅和复制专利申请案卷中进入当前审查程序以前的内

容。 

(5)除上述内容之外，其他文件不得查阅或者复制。 

5.3 查阅和复制程序 

查阅和复制专利申请案卷中的文件，应当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1)请求人提出书面请求并缴纳规定费用。 

(2)专利局工作人员在审核请求人出具的有关证明或者证件后，到案卷所在部门提取案卷，根据本章第

5.2 节的规定对案卷进行整理，取出不允许查阅和复制的文件。 

(3)与请求人约定查阅时间并发出查阅通知书。 

(4)查阅人凭查阅通知书到指定地点查阅文件，对需要复制的文件进行复制。 

(5)专利局工作人员对查阅完毕的专利申请案卷重新整理，并将请求阅档的证明原件和证件复印件存入案

卷后，将该案卷退回所在部门。 

6.案卷的保存期限和销毁 

6.1 保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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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结案的案卷可分成：未授权结案(视为撤回、撤回和驳回等) 的案卷和授权后结案(视为放弃取得专利

权、主动放弃专利权、未缴年费专利权终止、专利权期限届满和专利权被宣告全部无效等) 的案卷两种。 

未授权结案的案卷的保存期限不少于二年，一般为三年；授权后结案的案卷的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一般

为五年。保存期限自结案日起算。 

有分案申请的原申请的案卷的保存期从最后结案的分案的结案日起算。 

作出不受理决定的专利申请文件保存期限为一年。保存期限自不受理通知书发出之日起算。 

6.2 销 毁 

销毁前通过计算机作出案卷销毁清册，该清册记载被销毁的案卷的案卷号、基本著录项目、销毁日期。清

册经主管局长签署同意销毁后，由主管案卷部门实施销毁工作。 

第五章 保密申请与向外国申请专利的保密审查 

1.保密的范围 

专利法第四条规定的保密范围是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两个方面的发明创造。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专利局受理的专利申请涉及国防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及时移

交国防专利机构进行审查。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专利局认为其受理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涉及国防利益

以外的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及时作出按照保密专利申请处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2.保密的基准 

保密的基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3.专利申请的保密确定 

3.1 申请人提出保密请求的保密确定 

3.1.1 保密请求的提出 

申请人认为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在提出专利申请的

同时，在请求书上作出要求保密的表示，其申请文件应当以纸件形式提交。申请人也可以在发明专利申请进入

公布准备之前，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进入授权公告准备之前，提出保密请求。 

申请人在提出保密请求之前已确定其申请的内容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提交有关部

门确定密级的相关文件。 

3.1.2 保密的确定 

审查员应当根据保密基准对专利申请进行审查，并根据不同情况确定是否需要保密。 

   (1)专利申请的内容涉及国防利益的，由国防专利局进行保密确定。需要保密的，应当及时移交国防

专利局进行审查，审查员向申请人发出专利申请移交国防专利局通知书；不需要保密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保密

审批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专利申请不予保密，按照一般专利申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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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内容涉及国防利益以外的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的，由专利局进行保密确定，必要

时可以邀请相关领域的技术专家协助确定。审查员根据保密确定的结果发出保密审批通知书，需要保密的，通

知申请人该专利申请予以保密，按照保密专利申请处理；不需要保密的，通知申请人该专利申请不予保密，按

照一般专利申请处理。 

3.2 专利局自行进行的保密确定 

分类审查员在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进行分类时，应当将发明内容可能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

益，但申请人未提出保密请求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挑选出来。审查员应当参照本章第 3.1.2 节的规

定，对上述专利申请进行保密确定。 

对于已确定为保密专利申请的电子申请，如果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审查员应当将该专利

申请转为纸件形式继续审查并通知申请人，申请人此后应当以纸件形式向专利局或国防专利局递交各种文件，

不得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提交文件。 

4.保密专利申请的审批流程 

(1) 涉及国防利益需要保密的专利申请，由国防专利局进行审查，经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由专利局

根据国防专利局的审查意见作出授予国防专利权的决定，并委托国防专利局颁发国防专利证书，同时在专利公

报上公告国防专利的专利号、申请日和授权公告日。 

国防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宣告国防专利权无效决定的，专利局应当在专利公报上公告专利号、授权公告

日、无效宣告决定号和无效宣告决定日。 

(2) 涉及国防利益以外的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由专利局按照以

下程序进行审查和管理。 

审查员应当对确定需要保密的专利申请案卷作出保密标记，在对该专利申请作出解密决定之前，对其进行

保密管理。保密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和实质审查均由专利局指定的审查员进行。 

对于发明专利申请，初步审查和实质审查按照与一般发明专利申请相同的基准进行。初步审查合格的保密

专利申请不予公布，实质审查请求符合规定的，直接进入实质审查程序。经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作

出授予保密发明专利权的决定，并发出授予发明专利权通知书和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 

对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初步审查按照与一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相同的基准进行。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

回理由的，作出授予保密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决定，并发出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通知书和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 

保密专利申请的授权公告仅公布专利号、申请日和授权公告日。 

5.专利申请(或专利) 的解密程序 

5.1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提出解密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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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专利申请的申请人或者保密专利的专利权人可以书面提出解密请求。提出保密请求时提交了有关部门

确定密级的相关文件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提出解密请求时，应当附具原确定密级的部门同意解密的证明文

件。 

专利局对提出解密请求的保密专利申请(或专利) 进行解密确定，并将结果通知申请人。 

5.2 专利局定期解密 

专利局每两年对保密专利申请(或专利) 进行一次复查，经复查认为不需要继续保密的，通知申请人予以

解密。 

5.3 解密后的处理 

审查员应当对已经解密的专利申请(或专利) 作出解密标记。发明专利申请解密后，尚未被授予专利权

的，按照一般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和管理，符合公布条件的，应当予以公布，并出版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解密后，尚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按照一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进行审查和管理。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解密后，应当进行解密公告、出版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单行本，并按照一般专利

进行管理。 

6．向外国申请专利的保密审查 

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将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应

当事先报经专利局进行保密审查。 

专利法第二十条第四款规定，对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申请专

利的，不授予专利权。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条的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将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

的，应当采用下列方式之一请求专利局进行保密审查： 

(1) 直接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的，应当事先向专利局提出请求，并详细

说明其技术方案； 

(2) 向专利局申请专利后拟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的，应当在向外国申请

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前向专利局提出请求。 

向专利局提交专利国际申请的，视为同时提出了保密审查请求。 

上述规定中所述的向外国申请专利是指向外国国家或外国政府间专利合作组织设立的专利主管机构提交专

利申请，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是指向作为ＰＣＴ受理局的外国国家或外国政府间专利合作组织设

立的专利主管机构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提交专利国际申请。 

6.1 准备直接向外国申请专利的保密审查 

6.1.1 保密审查请求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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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的文件应当包括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书和技术方案说明书。请求书

和技术方案说明书应当使用中文，请求人可以同时提交相应的外文文本供审查员参考。技术方案说明书应当与

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内容一致。技术方案说明书可以参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撰写，并符合本部分第

一章的其他规定。 

6.1.2 保密审查 

   审查员对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文件进行初步保密审查。请求文件形式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

应当通知请求人该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视为未提出，请求人可以重新提出符合规定的向外国申请专利

保密审查请求。技术方案明显不需要保密的，审查员应当及时通知请求人可以就该技术方案向外国申请专利。

技术方案可能需要保密的，审查员应当将需作进一步保密审查、暂缓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审查意见通知请求人。

审查员发出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意见通知书，将上述审查结论通知请求人。 

请求人未在其请求递交日起四个月内收到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意见通知书的，可以就该技术方案向外

国申请专利。 

已通知请求人暂缓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审查员应当作进一步保密审查，必要时可以邀请相关领域的技术专

家协助审查。审查员根据保密审查的结论发出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决定，将是否同意就该技术方案向外国

申请专利的审查结果通知请求人。 

请求人未在其请求递交日起六个月内收到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决定的，可以就该技术方案向外国申请

专利。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条所称申请人未在其请求递交日起四个月或六个月内收到相应通知或决定，是指专利

局发出相应通知或决定的推定收到日未在规定期限内。 

6.2 申请专利后拟向外国申请专利的保密审查 

6.2.1 保密审查请求的提出 

申请人拟在向专利局申请专利后又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应当在提交专利申请同时或之后提交向外国申请专

利保密审查请求书。未按上述规定提出请求的，视为未提出请求。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内容应当与该专利申请的

内容一致。 

6.2.2 保密审查 

对提出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参见本章第 6.1.2 节中的规定进行保密审

查。 

6.3 国际申请的保密审查 

6.3.1 保密审查请求的提出 

申请人向专利局提交国际申请的，视为同时提出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 

6.3.2 保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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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申请不需要保密的，审查员应当按照正常国际阶段程序进行处理。国际申请需要保密的，审查员应当

自申请日起三个月内发出因国家安全原因不再传送登记本和检索本的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和国际局该申请将不

再作为国际申请处理，终止国际阶段程序。申请人收到上述通知的，不得就该申请的内容向外国申请专利。 

第六章 通知和决定 

1.通知和决定的产生 

1.1 通知和决定 

在专利申请的审批程序、复审程序、无效宣告程序以及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程序中，审查员根

据不同情况，将作出各种通知和决定。这些通知和决定主要包括：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审查意见通知书、补

正通知书、手续合格通知书、视为撤回通知书、恢复权利请求审批通知书、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请求期限届

满前通知书、缴费通知书、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发明专利申请初步审查合格通知书、发明专利申请公布通知

书、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授予发明专利权通知书、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通知书、授予外观

设计专利权通知书、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通知书、专利权终止通知书、驳回决定、复审

决定书、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等。 

1.2 通知和决定的撰写 

撰写通知和决定应当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本指南的有关规定。 

除本指南中其他章节作出专门规定之外，通知和决定一般应当包括：收件人信息、著录项目、通知或者决

定的内容、署名和／或盖章、发文日期。其中： 

(1)收件人信息包括：收件人地址、邮政编码、收件人姓名。 

(2)著录项目包括：申请号(或专利号)、发明创造名称、全体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姓名或者名称，如果是

无效、中止程序中的通知书，还应当包括全体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3)通知、决定的内容包括：通知或者决定的名称及正文。在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通知或者决定时，应当

说明理由，必要时指明后续法律程序。 

(4)署名和／或盖章：通知和决定应当有审查员署名或者盖章；需要审核的，还应当由审核人员署名或者

盖章；发出的通知和决定均应当加盖国家知识产权局或者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业务用章。 

2.通知和决定的送达 

2.1 送达方式 

2.1.1 邮 寄 

邮寄送达文件是指通过邮局把通知和决定送交当事人。除另有规定外，邮寄的文件应当挂号，并应当在计

算机中登记挂号的号码、收件人地址和姓名、文件类别、所涉及的专利申请号、发文日期、发文部门。邮寄被

退回的函件要登记退函日期。 

2.1.2 直接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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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专利局同意，专利代理机构可以在专利局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按时接收通知和决定。特殊情况下经专利

局同意，当事人本人也可以在专利局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接收通知和决定。 

除受理窗口当面交付受理通知书和文件回执外，当面交付其他文件时应当办理登记签收手续。特殊情况

下，应当由当事人在申请案卷上签字或者盖章，并记录当事人身份证件的名称、号码和签发单位。 

2.1.3 电子方式送达 

对于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的专利申请，专利局以电子文件形式向申请人发出各种通知书、决定和其他文件

的，申请人应当按照电子专利申请系统用户注册协议规定的方式接收。 

2.1.4 公告送达 

专利局发出的通知和决定被退回的，审查员应当与文档核对；如果确定文件因送交地址不清或者存在其他

原因无法再次邮寄的，应当在专利公报上通过公告方式通知当事人。自公告之日起满一个月，该文件视为已经

送达。 

2.2 收件人 

2.2.1 当事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当事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通知和决定的收件人为请求书中填写的联系人。若请求书中未填写联系人

的，收件人为当事人；当事人有两个以上时，请求书中另有声明指定非第一署名当事人为代表人的，收件人为

该代表人；除此之外，收件人为请求书中第一署名当事人。 

2.2.2 当事人已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当事人委托了专利代理机构的，通知和决定的收件人为该专利代理机构指定的专利代理人。专利代理人有

两个的，收件人为该两名专利代理人。 

2.2.3 其他情况 

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在专利局已被告知的情况下，通知和决定的收件人是法定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

人。 

2.3 送达日 

2.3.1 邮寄、直接送交和电子方式送达 

通过邮寄、直接送交和电子方式送达的通知和决定，自发文日起满十五日推定为当事人收到通知和决定之

日。对于通过邮寄的通知和决定，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实际收到日在推定收到日之后的，以实际收到日为送

达日。 

2.3.2 公告送达 

通知和决定是通过在专利公报上公告方式通知当事人的，以公告之日起满一个月推定为送达日。当事人见

到公告后可以向专利局提供详细地址，要求重新邮寄有关文件，但仍以自公告之日起满一个月为送达日。 

3.退件的处理和文件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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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退件的处理 

邮寄退回的通知和决定由发文部门作计算机登录，再转送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处理退件首先应当根据申请文档中申请人、专利代理机构提供的各种文件进行分析，查清退件的原因。能

够重新确定正确地址和收件人的，更正后重新发出。 

退件经过处理仍无法邮寄或者再次被退回时，根据通知和决定的性质，必要时采用公告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退件(连同信封) 应当存档。 

3.2 文件的查询 

当事人陈述未收到专利局的某一通知和决定的，应当由退件处理部门进行查询。查询首先在专利局发文部

门进行，查询结果(包括通知和决定的发文日期、挂号号码和收件人) 应当由退件处理部门通知当事人。 

当事人需要进一步了解送达情况的，应当办理邮路查询手续，由发文部门通过当地邮局查询收件人所在邮

政部门。查询结果表明未送达的责任在专利局或者邮局的，应当按照新的发文日重新发出有关通知和决定；查

询结果表明未送达的责任在收件人所在单位收发部门或者收件人本人及其有关人员的，专利局可以根据当事人

的请求重新发出有关通知和决定的复印件，但不得变更发文日。 

邮路查询时效为十个月，自发文日起计算。 

第七章 期限、权利的恢复、中止 

1.期限的种类 

1.1 法定期限 

法定期限是指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各种期限。例如，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请求期限(专利法第

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办理登记手续的期限(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1.2 指定期限 

指定期限是指审查员在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作出的各种通知中，规定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其他当事

人作出答复或者进行某种行为的期限。例如，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专利局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

审查后，认为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应当通知申请人，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对其申请进行修

改，该期限由审查员指定。又如，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

规定提交的各种证件和证明文件是外文的，专利局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中文译文，

该期限也由审查员指定。 

指定期限一般为两个月。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程序中，申请人答复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期限为四

个月。对于较为简单的行为，也可以给予一个月或更短的期限。上述指定期限自推定当事人收到通知之日起计

算。 

2.期限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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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期限的起算日 

(1)自申请日、优先权日、授权公告日等固定日期起计算大部分法定期限是自申请日、优先权日、授权公

告日等固定日期起计算的。例如，专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专利权的期限均自申请日起计算。专利法第二十九

条第一款规定要求外国优先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在十二个月内提出，该期限的起算日为在外国

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优先权日)。 

(2)自通知和决定的推定收到日起计算 

全部指定期限和部分法定期限自通知和决定的推定收到日起计算。例如，审查员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七条的

规定指定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修改其申请的期限(指定期限) 是自推定申请人收到审查意见通知书之日起计算；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人办理登记手续的期限(法定期限) 是自推定申请人收到授予专利

权通知之日起计算。 

推定收到日为自专利局发出文件之日(该日期记载在通知和决定上) 起满十五日。例如，专利局于 2001 年

7 月 4日发出的通知书，其推定收到日为 2001 年 7 月 19 日。 

2.2 期限的届满日 

期限起算日加上法定或者指定的期限即为期限的届满日。相应的行为应当在期限届满日之前、最迟在届满

日当天完成。 

2.3 期限的计算 

期限的第一日(起算日) 不计算在期限内。期限以年或者月计算的，以其最后一月的相应日(与起算日相对

应的日期)为期限届满日；该月无相应日的，以该月最后一日为期限届满日。例如，一件发明专利申请的申请日

为 1998 年 6 月 1日，其实质审查请求期限的届满日应当是 2001 年 6 月 1日。又如，专利局于 2008 年 6 月 6日

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定期限两个月，其推定收到日是 2008 年 6 月 21 日(遇休假日不顺延)，则期限届满日

应当是 2008 年 8 月 21 日。再如，专利局于 1999 年 12 月 16 日发出的通知书，其推定收到日是 1999 年 12 月

31 日，如果该通知书的指定期限为两个月，则期限届满日应当是 2000 年 2 月 29 日。 

期限届满日是法定休假日或者移用周休息日的，以法定休假日或者移用周休息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期限

届满日，该第一个工作日为周休息日的，期限届满日顺延至周一。法定休假日包括国务院发布的《全国年节及

纪念日放假办法》第二条规定的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和《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

的周休息日。 

3.期限的监视 

3.1 期限的确定 

各种期限均自期限起算日确定。例如，申请人提出专利申请，并确定了其申请日后，在建立专利申请文档

的同时确定自申请日起算的各种期限；审查员在作出各种与期限有关的通知和决定时，确定自该通知和决定推

定收到日起算的答复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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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期限监视方式 

各种期限的监视一般由计算机系统进行。申请人办理与期限有关的手续后，在计算机系统中应当记录办理

手续的日期，并将该日期与期限届满日进行比较，确定该手续在期限方面的合法性。 

期限以日为单位进行监视并及时处理。期限届满日起满一个月尚未销去的期限，应当予以处理，作出相应

处理决定。例如，专利局于 2001 年 9 月 4日发出补正通知书指定申请人于一个月内提交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的

中文译本，该通知书的推定收到日为 2001 年 9 月 19 日，期限届满日为 2001 年 10 月 19 日，如果专利局一直未

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中文译本，应当于 2001 年 11 月 19 日后针对该期限进行处理，并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

书。 

3.3 期限届满的通知 

(1)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请求期限届满前三个月，对尚未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或者尚未缴纳实质审查费的

发明专利申请发出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请求期限届满前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办理有关手续。 

(2)专利年费缴纳期限届满后一个月，对尚未缴纳相关费用的专利发出缴费通知书，通知专利权人在专利

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八条规定的滞纳期内缴纳相关费用及滞纳金。 

(3) 其他期限届满前不发出通知书提示。 

4.期限的延长 

4.1 延长期限请求 

当事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期限内进行或者完成某一行为或者程序时，可以请求延长期限。可以请求延长的

期限仅限于指定期限。但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的期限不得延长。 

请求延长期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提交延长期限请求书，说明理由，并缴纳延长期限请求费。延长期限

请求费以月计算。 

4.2 延长期限请求的批准 

延长期限请求由作出相应通知和决定的部门或者流程管理部门进行审批。 

延长的期限不足一个月的，以一个月计算。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对同一通知或者决定中指定的期

限一般只允许延长一次。 

延长期限请求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延长期限审批通知书，并说明不予延长期限的理由；符合规

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延长期限审批通知书，在计算机系统中更改该期限的届满日，继续监视该期限。 

5.耽误期限的处置 

5.1 作出处分决定前的审核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耽误期限的后果是丧失各种相应的权利，这些权利主要包括： 专利申请权(或专利

权)、优先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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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员在作出各种处分决定前，应当对是否需要作出该决定进行复核，当确认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在规

定期限之内未完成应当完成的行为时，再作出相应的处分决定。 

5.2 处分决定 

因耽误期限作出的处分决定主要包括：视为撤回专利申请权、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的权利、专利权终止、

不予受理、视为未提出请求和视为未要求优先权等。 

处分决定的撰写应当符合本部分第六章第 1.2 节的规定，并自期限届满日起满一个月后作出。 

5.3 作出处分决定后的处理 

处分决定不影响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的，原程序继续进行。 

处分决定作出后，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丧失的，应当按照规定给予两个月(自该处分决定的推定收到日

起算) 的恢复权利请求期限，期满未提出恢复权利请求或者恢复权利请求不符合规定的，自处分通知书发出之

日起四个月(涉及复审或者无效宣告程序的为六个月) 后分别按照以下情形处理： 

(1) 处分决定涉及尚未公开的专利申请的，应当对处分决定再次复核，确定无误的，将专利申请进行失效

处理。 

(2) 处分决定涉及已公布的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已公告的专利的，应当对处分决定再次复核，确定无误的，

在专利公报上公告相应处分决定，将专利申请(或专利) 进行失效处理。 

作出丧失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的处分决定后又收到有关文件表明相关手续已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的，

流程部门应当及时撤销有关处分决定，发出修改更正通知书，处分决定已公告的还应当作出公告更正。 

6.权利的恢复 

6.1 适用范围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了当事人因耽误期限而丧失权利之后，请求恢复其权利的条

件。该条第五款又规定，不丧失新颖性的宽限期、优先权期限、专利权期限和侵权诉讼时效这四种期限被耽误

而造成的权利丧失，不能请求恢复权利。 

6.2 手 续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二款规定请求恢复权利的，应当自收到专利局或者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处分决

定之日起两个月内提交恢复权利请求书，说明理由，并同时缴纳恢复权利请求费；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

第一款规定请求恢复权利的，应当自障碍消除之日起两个月内，最迟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提交恢复权利请

求书，说明理由，必要时还应当附具有关证明文件。 

当事人在请求恢复权利的同时，应当办理权利丧失前应当办理的相应手续，消除造成权利丧失的原因。例

如，申请人因未缴纳申请费，其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后，在请求恢复其申请权的同时，还应当补缴规定的申请

费。 

6.3 审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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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员应当按照本章第 6.1 节和第 6.2 节的规定对恢复权利的请求进行审查。 

(1) 恢复权利的请求符合规定的，应当准予恢复权利，并发出恢复权利请求审批通知书。申请人提交信函

表明请求恢复权利的意愿，只要写明申请号(或专利号) 并且签字或者盖章符合要求的，可视为合格的恢复权利

请求书。 

(2) 已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了书面请求或缴足恢复权利请求费，但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恢

复权利手续补正通知书，要求当事人在指定期限之内补正或者补办有关手续，补正或者补办的手续符合规定

的，应当准予恢复权利，并发出恢复权利请求审批通知书。期满未补正或者经补正仍不符合规定的，不予恢

复，发出恢复权利请求审批通知书，并说明不予恢复的理由。 

经专利局同意恢复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的，继续专利审批程序。对于已公告过处分决定的，还应当在

专利公报上公告恢复权利的决定。 

7.中止程序 

中止，是指当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受理了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权属纠纷，或者人民法

院裁定对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专利局根据权属纠纷的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人民法院的要

求中止有关程序的行为。 

7.1 请求中止的条件 

请求专利局中止有关程序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当事人请求中止的，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权属纠纷已被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受理；

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对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已作出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 

(2)中止的请求人是权属纠纷的当事人或者对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 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 

7.2 中止的范围 

中止的范围是指： 

(1) 暂停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实质审查、复审、授予专利权和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 

(2) 暂停视为撤回专利申请、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未缴年费终止专利权等程序； 

(3)暂停办理撤回专利申请、放弃专利权、变更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的姓名或者名称、转移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专利权质押登记等手续。 

中止请求批准前已进入公布或者公告准备的，该程序不受中止的影响。 

7.3 请求中止的手续和审批 

7.3.1 权属纠纷的当事人请求的中止 

7.3.1.1 权属纠纷的当事人请求中止的手续 

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权属纠纷的当事人请求专利局中止有关程序的，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提交中止程序请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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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附具证明文件，即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者人民法院的写明专利申请号(或专利号) 的有关受理文件

正本或者副本。 

7.3.1.2 权属纠纷的当事人请求中止的审批及处理 

专利局收到当事人提出的中止程序请求书和有关证明后，专利局的流程管理部门应当审查是否满足下列各

项条件： 

(1) 请求中止的专利申请(或专利) 未丧失权利，涉及无效宣告程序的除外； 

(2) 未执行中止程序； 

(3) 请求是由有关证明文件中所记载的权属纠纷当事人提出； 

(4)受理权属纠纷的机关对该专利申请(或专利) 权属纠纷案有管辖权； 

(5) 证明文件中记载的申请号(或专利号)、发明创造名称和权利人与请求中止的专利申请(或专利) 记载

的内容一致； 

(6) 中止请求书与证明文件其他方面符合规定的形式要求。 

不满足上述第(1) 至(5) 项条件的，审查员应当向中止程序请求人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不满足上述第

(6) 项条件的，例如中止程序请求书不符合格式要求或者提交的证明文件不是正本或者副本的，审查员应当发

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通知中止程序请求人在一个月的期限内补正其缺陷。补正期限内，暂停有关程序。期

满未补正的或者补正后仍未能消除缺陷的，应当向中止程序请求人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恢复有关程序。 

满足上述条件或者经补正后满足上述条件的，应当执行中止，审查员应当向专利申请(或专利) 权属纠纷

的双方当事人发出中止程序请求审批通知书，并告知中止期限的起止日期(自提出中止请求之日起)。对处于无

效宣告程序中的专利，专利局的流程管理部门还应当将执行中止的决定通知专利复审委员会，由专利复审委员

会通知无效宣告程序中的当事人。 

7.3.2 因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中止 

7.3.2.1 因协助执行财产保全而中止的手续 

因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措施需要中止有关程序的，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 人民法院应当将对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进行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专利局

指定的接收部门，并提供人民法院的通讯地址、邮政编码和收件人姓名。 

(2) 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应当写明要求专利局协助执行的专利申请号(或专利号)、发明创造名

称、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的姓名或者名称、财产保全期限等内容。 

(3) 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专利申请(或专利) 处于有效期内。 

7.3.2.2 因协助执行财产保全而中止的审核及处理 

专利局收到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应当按照本章第 7.3.2.1 节的规定进行审核，并

按照下列情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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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符合规定的，应当向人民法院发出不予执行财产保全通知书，说明不执行中止的原因并继续原程

序。 

(2) 符合规定的，应当执行中止，并向人民法院和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发出保全程序开始通知书，说明

协助执行财产保全期限的起止日期(自收到民事裁定书之日起)，并对专利权的财产保全予以公告。 

(3) 对已执行财产保全的不得重复进行保全。执行中止后，其他人民法院又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可

以轮候保全。专利局应当进行轮候登记，对轮候登记在先的，自前一保全结束之日起轮候保全开始。 

对于处在无效宣告程序中的专利，专利局的流程管理部门还应当将执行中止的决定通知专利复审委员会，

由专利复审委员会通知无效宣告程序中的当事人。 

7.4 中止的期限 

7.4.1 权属纠纷的当事人请求中止的期限 

对于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权属纠纷的当事人提出的中止请求，中止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一年，即自中止

请求之日起满一年的，该中止程序结束。 

有关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权属纠纷在中止期限一年内未能结案，需要继续中止程序的，请求人应当在

中止期满前请求延长中止期限，并提交权属纠纷受理部门出具的说明尚未结案原因的证明文件。中止程序可以

延长一次，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延长期限审批通知书并说明不予延长

的理由；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延长期限审批通知书，通知权属纠纷的双方当事人。 

7.4.2 因协助执行财产保全而中止的期限 

对于人民法院要求专利局协助执行财产保全而执行中止程序的，中止期限一般为六个月。自收到民事裁定

书之日起满六个月的，该中止程序结束。 

人民法院要求继续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在中止期限届满前将继续保全的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专利

局，经审核符合本章第 7.3.2.1 节规定的，中止程序续展六个月。对于同一法院对同一案件在执行程序中作出

的保全裁定，专利局中止的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在审判程序中作出的保全裁定，专利局中止的期限可以适当

延长。 

7.4.3 涉及无效宣告程序的中止期限 

对涉及无效宣告程序中的专利，应权属纠纷当事人请求的中止或者应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中

止，中止期限不超过一年，中止期限届满专利局将自行恢复有关程序。 

7.5 中止程序的结束 

7.5.1 权属纠纷的当事人提出的中止程序的结束 

中止期限届满，专利局自行恢复有关程序，审查员应当向权属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发出中止程序结束通知

书。 



346 

 

对于尚在中止期限内的专利申请(或专利)，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作出的处理决定或者人民法院作出的判

决产生法律效力之后(涉及权利人变更的，在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之后)，专利局应当结束中止程序。 

专利局收到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者人民法院送交的调解书、裁定书或者判决书

后，应当审查下列各项： 

(1)文件是否有效，即是否是正式文本(正本或副本)，是否是由有管辖权的机关作出的。 

(2) 文件中记载的申请号(或专利号)、发明创造名称和权利人是否与请求结束中止程序的专利申请(或专

利) 中记载的内容一致。 

(3) 文件是否已生效，如判决书的上诉期是否已满(调解书均没有上诉期)。当不能确定该文件是否已发生

法律效力时，审查员应当给另一方当事人发出收到人民法院判决书的通知书，确认是否提起上诉；在指定的期

限内未答复或者明确不上诉的，文件视为发生法律效力。提起上诉的，当事人应当提交上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证

明文件，原人民法院判决书不发生法律效力。 

文件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向请求人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继续中止程序。文件符合规定并且未涉

及权利人变更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中止程序结束通知书，通知双方当事人，恢复有关程序。 

文件符合规定，但涉及权利人变更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通知取得权利一方的当事人

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并补办在中止程序中应办而未办的其他手续；取得权利

一方的当事人办理有关手续后，审查员应当发出中止程序结束通知书，通知双方当事人，恢复有关程序。期满

未办理有关手续的，视为放弃取得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的权利，审查员应当向取得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发出视

为放弃取得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的权利通知书，期满未办理恢复手续的，中止程序结束，审查员应当发出中止

程序结束通知书，通知权属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恢复有关程序。 

7.5.2 因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中止程序的结束 

中止期限届满，人民法院没有要求继续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中止程序结束通知书，通知

人民法院和申请人(或专利权人)，恢复有关程序，并对专利权保全解除予以公告。有轮候保全登记的，对轮候

登记在先的，自前一保全结束之日起轮候保全开始，中止期限为六个月。审查员应当向前一个人民法院和申请

人(或专利权人) 发出中止程序结束通知书，向轮候登记在先的人民法院和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发出保全程序

开始通知书，说明协助执行财产保全期的起止日期，并对专利权的财产保全予以公告。 

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送达解除保全通知书后，经审核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中止程序

结束通知书，通知人民法院和申请人(或专利权人)，恢复有关程序，并对专利权的保全解除予以公告。 

第八章 专利公报和单行本的编辑 

1.专利公报 

1.1 专利公报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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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局编辑出版的专利公报有发明专利公报、实用新型专利公报和外观设计专利公报。专利公报以期刊形

式发行，同时以电子公报形式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上公布，或者以专利局规定的其他形式公布。专利公

报按照年度计划出版，三种专利公报每周各出版一期。 

1.2 专利公报的内容 

1.2.1 发明专利公报 

发明专利公报包括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国际专利申请公布、发明专利权授予、保密发明专利、发明专利事

务、索引(申请公布索引、授权公告索引)。 

1.2.1.1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 

发明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合格后，自申请日(有优先权的，为优先权日) 起满十五个月进行公布准备，并

于十八个月期满时公布。发明专利申请人在初步审查合格前，要求提前公布其专利申请的，自初步审查合格之

日起进行公布准备；在初步审查合格后，要求提前公布其专利申请的，自提前公布请求合格之日起进行公布准

备，并及时予以公布。自申请日(有优先权的，为优先权日) 起满十五个月，因各种原因初步审查尚未合格的发

明专利申请将延迟公布。在初步审查程序中被驳回、被视为撤回以及在公布准备之前申请人主动撤回或确定保

密的发明专利申请不予公布。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的内容包括：著录事项、摘要和摘要附图，但说明书没有附图的，可以没有摘要附图。

著录事项主要包括：国际专利分类号、申请号、公布号(出版号)、公布日、申请日、优先权事项、申请人事

项、发明人事项、专利代理事项、发明名称等。 

1.2.1.2 发明专利权授予 

发明专利申请人根据专利局作出的授予专利权通知和办理登记手续通知，按时缴纳专利登记费、授予专利

权当年的年费和其他有关费用后，该专利申请进入授权公告准备，并予以公告。 

发明专利权授予公告的内容包括：著录事项、摘要和摘要附图，但说明书没有附图的，可以没有摘要附

图。著录事项主要包括：国际专利分类号、专利号、授权公告号(出版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优先权事

项、专利权人事项、发明人事项、专利代理事项、发明名称等。 

1.2.1.3 保密发明专利和国防发明专利 

保密发明专利只公告保密专利权的授予和保密专利的解密，保密专利公告的著录事项包括：专利号、申请

日、授权公告日等。 

保密发明专利解密后，在专利公报的解密栏中予以公告，出版单行本。 

国防发明专利权的授予和解密的公告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1.2.1.4 发明专利事务 

发明专利事务公布专利局对发明专利申请和发明专利作出的决定和通知。包括：实质审查请求的生效，专

利局对专利申请自行进行实质审查的决定，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的驳回，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的撤回，发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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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公布后的视为撤回，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专利权的全部(或部分) 无效宣告，专利权的终止，专利权的

主动放弃，专利申请(或专利) 权利的恢复，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转移，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专利实施许可

合同的备案，专利权的质押、保全及其解除，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等著录事项的变更，文件的公告

送达，专利局的更正，其他有关事项等。 

1.2.1.5 索 引 

发明索引分申请公布索引和授权公告索引两种。每种索引又分国际分类号索引、申请号索引(或者专利号

索引)、申请人索引(或者专利权人索引) 和公布号／申请号(授权公告号／专利号) 对照表索引。 

1.2.2 实用新型专利公报 

实用新型专利公报包括实用新型专利权授予、保密实用新型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事务和授权公告索引。 

1.2.2.1 实用新型专利权授予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人根据专利局作出的授予专利权通知和办理登记手续通知，按时缴纳专利登记费、授予

专利权当年的年费和其他有关费用后，该专利申请进入授权公告准备，并予以公告。 

实用新型专利权授予公告的内容包括：著录事项、摘要和摘要附图。著录事项主要包括：国际专利分类

号、专利号、授权公告号(出版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优先权事项、专利权人事项、发明人事项、专利代

理事项、实用新型名称。 

申请人在申请时对同样的发明创造已申请发明专利作出说明的，应予以公告。 

1.2.2.2 保密实用新型专利和国防实用新型专利 

保密实用新型专利只公告保密专利权的授予和保密专利的解密，保密专利公告的著录事项包括：专利号、

申请日、授权公告日等。 

保密实用新型专利解密后，在专利公报的解密栏中予以公告，出版单行本。 

国防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授予和解密的公告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1.2.2.3 实用新型专利事务 

实用新型专利事务公布专利局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作出的决定和通知。包括：专利权的全

部(或部分)无效宣告，专利权的终止，专利权的主动放弃，避免重复授权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专利权的恢

复，专利权的转移，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专利权的质押、保全及解除，专利权人

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等著录事项的变更，文件的公告送达，专利局的更正，其他有关事项等。 

1.2.2.4 授权公告索引 

实用新型授权公告索引包括国际专利分类号索引、专利号索引、专利权人索引和授权公告号／专利号对照

表索引。 

1.2.3 外观设计专利公报 

外观设计专利公报包括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授予、外观设计专利事务和授权公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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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外观设计专利权授予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人根据专利局作出的授予专利权通知和办理登记手续通知，按时缴纳专利登记费、授予

专利权当年的年费和其他有关费用后，该专利申请进入授权公告准备，并予以公告。 

外观设计专利权授予公告的内容包括：著录事项、外观设计专利的一幅图片或者照片。著录事项主要包

括：分类号、专利号、授权公告号(出版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优先权事项、专利权人事项、设计人事

项、专利代理事项、使用该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等。 

1.2.3.2 外观设计专利事务 

外观设计专利事务公布专利局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和外观设计专利作出的决定和通知。包括：专利权的全

部(或部分)无效宣告，专利权的终止， 专利权的主动放弃， 专利权的恢复，专利权的转移，专利实施许可合

同的备案， 专利权的质押、保全及其解除，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等著录事项的变更，文件的公告送

达，专利局的更正，其他有关事项等。 

1.2.3.3 授权公告索引 

外观设计授权公告索引包括外观设计分类号索引、专利号索引、专利权人索引和授权公告号／专利号对照

表索引。 

1.3 专利公报的编辑 

1.3.1 申请文件的编辑 

用于公布的发明专利申请文件以及用于授权公告的发明专利申请文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或外观设计

专利申请文件应当符合制版要求，著录事项应当与公布准备或授权公告准备时专利申请文档记载的内容一致。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或发明专利权及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授予按照国际专利分类号顺序编辑，主分类号相同的

按照申请号顺序编辑。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授予按照外观设计分类号顺序编辑，分类号相同的按照申请号顺序编辑。 

专利公报每一版面分左右两栏，自上而下，自左至右连续编排。 

1.3.2 事务部分的编辑 

各种专利公报事务部分编辑的原则： 

(1)授予专利权公告之前专利局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权利丧失作出的决定不予刊登；公布之

前专利局对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丧失作出的决定不予刊登。 

(2)刊登专利局作出的各种已经生效的按照规定应当公告的决定。 

(3)同一期公报中公布两项以上相同事务时，按照主分类号顺序编辑，主分类号相同的按照申请号顺序编

辑。 

1.3.2.1 实质审查请求的生效、专利局对发明专利申请自行进 

行实质审查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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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务仅适用于发明专利申请。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申请号、申请日。 

1.3.2.2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的驳回、撤回和视为撤回 

本事务仅适用于已公布的发明专利申请。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申请号、公布日。 

1.3.2.3 发明专利申请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申请号。 

1.3.2.4 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授权公告日。 

1.3.2.5 专利权的终止 

公布的项目包括： 主分类号、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 

1.3.2.6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的生效、变更及注销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生效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备案号、让与人、受让人、发明名称、

申请日、发明公布日、授权公告日、许可种类(独占、排他、普通)、备案日。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变更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备案号、变更日、变更项(许可种类、

让与人、受让人) 及变更前后内容。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注销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备案号、让与人、受让人、许可合同备

案解除日。 

1.3.2.7 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的生效、变更及注销 

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生效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登记号、质押合同登记生效日、出质人、

质权人、发明名称、申请日、授权公告日。 

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变更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登记号、变更日、变更项(出质人、质权

人) 及变更前后内容。 

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注销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登记号、出质人、质权人、申请日、授权

公告日、质押合同登记解除日。 

1.3.2.8 专利权的保全及其解除 

保全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保全登记生效日。 

保全解除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保全解除日。 

1.3.2.9 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转移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申请号(专利号)、变更项目、变更前权利人、变更后权利人、登记生效

日。 

1.3.2.10 专利权的全部或者部分无效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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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全部无效宣告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授权公告日、无效宣告决定号、无效宣告决定

日。 

专利权部分无效宣告公布的内容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授权公告日、无效宣告决定号、无效宣告决定

日、维持有效的权利要求。 

1.3.2.11 专利权的主动放弃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放弃生效日。 

1.3.2.12 避免重复授权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放弃生效日。 

1.3.2.13 权利的恢复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申请号(专利号)、原决定名称、原决定公告日。 

1.3.2.14 文件的公告送达 

由于文件送交地址不清，专利局无法通知当事人在规定或者指定的期限内答复或者办理手续的，应当在通

知事项栏中公布。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申请号、收件人、文件名称。 

1.3.2.15 其他有关事项 

各事务栏内未规定的其他需要公告的内容， 在本栏内公布。 

1.3.2.16 更 正 

专利局对专利公报上出现的印刷及其他错误，一经发现，应当在更正栏中及时更正。各种不同类型错误的

更正分别公布。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申请号(或专利号)、原公告所在卷号、更正项目、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1.3.3 索引的编辑 

1.3.3.1 分类号索引 

对于发明和实用新型，按照国际专利分类号编辑；对于外观设计按照外观设计分类号编辑。 

分类号索引按照分类号为序，分类号相同的以公布号或者授权公告号为序。 

分类号索引的项目包括： 分类号， 公布号或者授权公告号。 

1.3.3.2 申请号或者专利号索引 

申请号或者专利号索引以申请号或者专利号为序。 

申请号或者专利号索引的项目包括：申请号或者专利号，公布号或者授权公告号。 

1.3.3.3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索引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索引以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的拼音顺序为序。第一汉字相同的以第二

汉字的拼音顺序为序，以此类推。外文名称排列在最前面，并以字母顺序为序。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相同的，

以公布号或者授权公告号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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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索引的项目包括：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公布号或者授权公告号。 

1.3.3.4 公布号／申请号(授权公告号／专利号) 索引 

公布号／申请号(授权公告号／专利号) 对照表索引以公布号(授权公告号) 为序。 

公布号／申请号(授权公告号／专利号) 对照表索引的项目包括：公布号(授权公告号)，申请号(专利

号)。 

2.专利申请及专利单行本 

专利局编辑出版单行本。专利申请及专利单行本每周出版一次，与相应的专利公报同一天出版。 

2.1 单行本的种类 

单行本的种类包括：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发明专利单行本、实用新型专利单行本及外观设计专利单行

本。 

2.2 单行本的内容 

2.2.1 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 

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的文献种类代码为“Ａ”。包括：扉页、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有附图的，包

含说明书附图)。 

扉页由著录事项、摘要、摘要附图组成， 说明书无附图的，则没有摘要附图。其内容应当与同一天出版

的专利公报中相应专利申请的内容一致。 

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其附图，应当以审查员作出的发明专利申请初步审查合格通知书中指明的文本为

准。 

2.2.2 发明专利单行本 

发明专利单行本的文献种类代码为“Ｂ”。包括：扉页、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有附图的，包含说

明书附图)。 

扉页由著录事项、摘要、摘要附图组成， 说明书无附图的，则没有摘要附图。其内容比同一天出版的专

利公报中相应发明专利的内容增加审查员项和对比文件项。 

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其附图应当以审查员作出的授予专利权通知书中指明的文本为准。 

发明专利权授予之后，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权利要求书需要修改后才能维持专利权的，应当再次出版该修改

后的权利要求书，其文献种类代码依次为“Ｃ1－Ｃ7”，并标明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的公告日。 

2.2.3 实用新型专利单行本 

实用新型专利单行本的文献种类代码为“Ｕ”。包括：扉页、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说明书附图。 

扉页由著录事项、摘要和摘要附图组成，其内容应当与同一天出版的实用新型专利公报中相应实用新型专

利的内容一致。 

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其附图，应当以审查员作出的授予专利权通知书中指明的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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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专利权授予之后，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权利要求书需要修改后才能维持专利权的，应当再次出版该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其文献种类代码依次为“Ｙ1－Ｙ7”，并标明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的公告日。 

2.2.4 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 

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的文献种类代码为“Ｓ”。包括：扉页、彩色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以及简要说明。 

扉页由著录事项、一幅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组成，其内容应当与同一天出版的外观设计专利公报中相应

的外观设计专利内容一致。 

彩色图片或者照片以及简要说明应当以审查员作出的授予专利权通知书中指明的图片或者照片以及简要说

明为准。 

外观设计专利权授予之后，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图片或者照片需要修改后才能维持专利权的，应当再次出版

该修改后的图片或者照片，其文献种类代码依次为“Ｓ1－Ｓ7”，并标明修改后的图片或者照片的公告日。 

2.3 更 正 

专利局对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发明专利单行本、实用新型专利单行本及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的错误，一

经发现，应当及时更正，重新出版更正的专利申请或专利单行本，并在其扉页上作出标记。 

第九章 专利权的授予和终止 

1.专利权的授予 

1.1 专利权授予的程序 

1.1.1 授予专利权通知 

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专利局应当

作出授予专利权的决定，颁发专利证书，并同时在专利登记簿和专利公报上予以登记和公告。专利权自公告之

日起生效。 

在授予专利权之前， 专利局应当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 

1.1.2 办理登记手续通知 

专利局发出授予专利权通知书的同时，应当发出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申请人应当在收到该通知之日起两

个月内办理登记手续。 

1.1.3 登记手续 

申请人在办理登记手续时，应当按照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中写明的费用金额缴纳专利登记费、授权当年

(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中指明的年度) 的年费、公告印刷费，同时还应当缴纳专利证书印花税。 

1.1.4 颁发专利证书、登记和公告授予专利权 

申请人在规定期限之内办理登记手续的，专利局应当颁发专利证书， 并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 专利权自

公告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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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办理登记手续后，专利局应当制作专利证书，进行专利权授予登记和公告授予专利权决定的准备。

专利证书制作完成后即可按照本部分第六章第 2.1.1 节中的规定送交专利权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可按照本部

分第六章第 2.1.2 节中的规定直接送交专利权人。 

1.1.5 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的权利 

专利局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和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后，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按照本章第 1.1.3 节规

定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发出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通知书。该通知书应当在办理登记手续期满一个月后作出，

并指明恢复权利的法律程序。自该通知书发出之日起四个月期满，未办理恢复手续的，或者专利局作出不予恢

复权利决定的，将专利申请进行失效处理。对于发明专利申请，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的，还应当在专利公报上

予以公告。 

1.2 专利证书 

1.2.1 专利证书的构成 

专利证书由证书首页和专利单行本构成。 

专利证书应当记载与专利权有关的重要著录事项、国家知识产权局印记、局长签字和授权公告日等。 

著录事项包括：专利证书号(顺序号)、发明创造名称、专利号(即申请号)、专利申请日、发明人或者设计

人姓名和专利权人姓名或者名称。当一件专利的著录事项过长，在一页纸上记载有困难的，可以增加附页；证

书中的专利单行本的总页数超过 110 页，则自第 101 页起以续本形式制作。 

1.2.2 专利证书副本 

一件专利有两名以上专利权人的，根据共同权利人的请求，专利局可以颁发专利证书副本。对同一专利权

颁发的专利证书副本数目不能超过共同权利人的总数。专利权终止后，专利局不再颁发专利证书副本。 

颁发专利证书后，因专利权转移发生专利权人变更的，专利局不再向新专利权人或者新增专利权人颁发专

利证书副本。 

专利证书副本标有“副本” 字样。专利证书副本与专利证书正本格式、内容应当一致。颁发专利证书副

本应当收取专利证书副本费和印花税。 

1.2.3 专利证书的更换 

专利权权属纠纷经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调解或者人民法院调解或者判决后，专利权归还请求人的，在该

调解或者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可以在办理变更专利权人手续合格后，请求专利局更换专利证书。专利

证书损坏的，专利权人可以请求更换专利证书。专利权终止后，专利局不再更换专利证书。因专利权的转移、

专利权人更名发生专利权人姓名或者名称变更的，均不予更换专利证书。 

请求更换专利证书应当交回原专利证书，并缴纳手续费。专利局收到更换专利证书请求后，应当核实专利

申请文档，符合规定的，可以重新制作专利证书发送给当事人，更换后的证书应当与原专利证书的格式、内容

一致。原证书记载“已更换” 字样后存入专利申请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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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专利证书打印错误的更正 

专利证书中存在打印错误时，专利权人可以退回该证书，请求专利局更正。专利局经核实为打印错误的，

应予更正，并应当将更换的证书发给专利权人。原证书记载“已更换” 字样后存入专利申请案卷。 

专利证书遗失的， 除专利局的原因造成的以外， 不予补发。 

1.3 专利登记簿 

1.3.1 专利登记簿的格式 

专利局授予专利权时应当建立专利登记簿。专利登记簿登记的内容包括：专利权的授予，专利申请权、专

利权的转移，保密专利的解密，专利权的无效宣告，专利权的终止，专利权的恢复，专利权的质押、保全及其

解除，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以及专利权人姓名或者名称、国籍、地址的变更。 

上述事项一经作出即在专利登记簿中记载，专利登记簿登记的事项以数据形式储存于数据库中，制作专利

登记簿副本时，按照规定的格式打印而成，加盖证件专用章后生效。 

1.3.2 专利登记簿的效力 

授予专利权时，专利登记簿与专利证书上记载的内容是一致的，在法律上具有同等效力；专利权授予之

后，专利的法律状态的变更仅在专利登记簿上记载，由此导致专利登记簿与专利证书上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

以专利登记簿上记载的法律状态为准。 

1.3.3 专利登记簿副本 

专利登记簿副本依据专利登记簿制作。专利权授予公告之后，任何人都可以向专利局请求出具专利登记簿

副本。请求出具专利登记簿副本的，应当提交办理文件副本请求书并缴纳相关费用。 

专利局收到有关请求和费用后，应当制作专利登记簿副本，经与专利申请文档核对无误后，加盖证件专用

章后发送请求人。 

2.专利权的终止 

2.1 专利权期满终止 

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期限为十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例如，

一件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日是 1999 年 9 月 6日，该专利的期限为 1999 年 9 月 6日至 2009 年 9 月 5日，专利权

期满终止日为 2009 年 9 月 6日(遇节假日不顺延) 

专利权期满时应当及时在专利登记簿和专利公报上分别予以登记和公告，并进行失效处理。 

2.2 专利权人没有按照规定缴纳年费的终止 

2.2.1 年 费 

授予专利权当年的年费应当在办理登记手续的同时缴纳，以后的年费应当在上一年度期满前缴纳。缴费期

限届满日是申请日在该年的相应日。 

2.2.1.1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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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年度从申请日起算，与优先权日、授权日无关，与自然年度也没有必然联系。例如，一件专利申请的

申请日是 1999 年 6 月 1日，该专利申请的第一年度是 1999 年 6 月 1日至 2000 年 5 月 31 日，第二年度是 2000

年 6 月 1日至 2001 年 5 月 31 日，以此类推。 

2.2.1.2 应缴年费数额 

各年度年费按照收费表中规定的数额缴纳。例如，一件专利申请的申请日是 1997 年 6 月 3日，如果该专

利申请于 2001 年 8 月 1日被授予专利权(授予专利权公告之日)，申请人在办理登记手续时已缴纳了第五年度年

费，那么该专利权人最迟应当在 2002 年 6 月 3日按照第六年度年费标准缴纳第六年度年费。 

2.2.1.3 滞纳金 

专利权人未按时缴纳年费(不包括授予专利权当年的年费) 或者缴纳的数额不足的，可以在年费期满之日

起六个月内补缴，补缴时间超过规定期限但不足一个月时，不缴纳滞纳金。补缴时间超过规定时间一个月或以

上的，缴纳按照下述计算方法算出的相应数额的滞纳金： 

(1)超过规定期限一个月(不含一整月) 至两个月(含两个整月) 的，缴纳数额为全额年费的 5％。 

(2) 超过规定期限两个月至三个月(含三个整月) 的，缴纳数额为全额年费的 10％。 

(3) 超过规定期限三个月至四个月(含四个整月) 的，缴纳数额为全额年费的 15％。 

(4)超过规定期限四个月至五个月(含五个整月) 的，缴纳数额为全额年费的 20％。 

(5)超过规定期限五个月至六个月的，缴纳数额为全额年费的 25％。 

凡在六个月的滞纳期内补缴年费或者滞纳金不足需要再次补缴的，应当依照再次补缴年费或者滞纳金时所

在滞纳金时段内的滞纳金标准，补足应当缴纳的全部年费和滞纳金。例如，年费滞纳金 5％的缴纳时段为 5月

10 日至 6 月 10 日，滞纳金为 45 元，但缴费人仅交了 25 元。缴费人在 6月 15 日补缴滞纳金时，应当依照再次

缴费日所对应的滞纳期时段的标准 10％缴纳。该时段滞纳金金额为 90 元，还应当补缴 65 元。 

凡因年费和／或滞纳金缴纳逾期或者不足而造成专利权终止的，在恢复程序中，除补缴年费之外，还应当

缴纳或者补足全额年费 25％的滞纳金。 

2.2.2 终 止 

专利年费滞纳期满仍未缴纳或者缴足专利年费或者滞纳金的，自滞纳期满之日起两个月后审查员应当发出

专利权终止通知书。专利权人未启动恢复程序或者恢复权利请求未被批准的，专利局应当在终止通知书发出四

个月后，进行失效处理，并在专利公报上公告。 

专利权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终止。 

2.3 专利权人放弃专利权 

授予专利权后，专利权人随时可以主动要求放弃专利权，专利权人放弃专利权的，应当提交放弃专利权声

明，并附具全体专利权人签字或者盖章同意放弃专利权的证明材料，或者仅提交由全体专利权人签字或者盖章

的放弃专利权声明。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放弃专利权的手续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并附具全体申请人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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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或者盖章的同意放弃专利权声明。主动放弃专利权的声明不得附有任何条件。放弃专利权只能放弃一件专利

的全部，放弃部分专利权的声明视为未提出。 

放弃专利权声明经审查，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

出手续合格通知书，并将有关事项分别在专利登记簿和专利公报上登记和公告。放弃专利权声明的生效日为手

续合格通知书的发文日，放弃的专利权自该日起终止。专利权人无正当理由不得要求撤销放弃专利权的声明。

除非在专利权非真正拥有人恶意要求放弃专利权后，专利权真正拥有人(应当提供生效的法律文书来证明) 可要

求撤销放弃专利权声明。 

申请人依据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四款声明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专利局

在公告授予发明专利权时对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声明予以登记和公告。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声明放弃实用新型

专利权的，专利局及时登记和公告该声明。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声明的生效日为发明专利权的授权公告日，放

弃的实用新型专利权自该日起终止。 

第十章 专利权评价报告 

1.引 言 

专利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

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出具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 

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对相关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进行检索，

并就该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授权条件进行分析和评价，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 

专利权评价报告是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审理、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证据，主要用于人民法院

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确定是否需要中止相关程序。专利权评价报告不是行政决定，因此专利权人或者利害

关系人不能就此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2.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的形式审查 

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交的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后，应当进行形式审查。 

2.1 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的客体 

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的客体应当是已经授权公告的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包括已经终止或者放

弃的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针对下列情形提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视为未提出： 

(1) 未授权公告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2) 已被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全部无效的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 

(3) 国家知识产权局已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 

2.2 请求人资格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专

利权评价报告。其中，利害关系人是指有权根据专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就专利侵权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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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的人，例如专利实施独占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和由专利权人授予起诉权的专利实施

普通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 

请求人不是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其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视为未提出。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

权属于多个专利权人共有的，请求人可以是部分专利权人。 

2.3 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 

在请求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时，请求人应当提交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及相关的文件。 

(1) 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应当采用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定的表格。请求书中应当写明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

观设计专利的专利号、发明创造名称、请求人和／或专利权人名称或者姓名。 

每一请求应当限于一件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 

(2) 请求书中应当指明专利权评价报告所针对的文本。所述文本应当是与授权公告一并公布的实用新型专

利文件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文件，或者是由生效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维持有效的实用新型专利文件或者外观

设计专利文件。如果请求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文本是由生效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维持部分有效的实用新

型专利文件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文件，请求人应当在请求书中指明相关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的决定号。 

(3) 请求人是利害关系人的，在提出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的同时应当提交相关证明文件。例如，请求人是

专利实施独占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的，应当提交与专利权人订立的专利实施独占许可合同或其复印件；请求人

是专利权人授予起诉权的专利实施普通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的，应当提交与专利权人订立的专利实施普通许可

合同或其复印件，以及专利权人授予起诉权的证明文件。如果所述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已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

案，请求人可以不提交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但应在请求书中注明。 

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通知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 

2.4 费 用 

请求人自提出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未缴纳或者未缴足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的，专利权评

价报告请求视为未提出。 

2.5 委托手续 

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的相关事务可以由请求人或者其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对于根据专利法第十九条

第一款规定应当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请求人，未按规定委托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通知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

补正。 

请求人是专利权人且已委托专利代理机构作全程代理，而在提出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时另行委托专利代理

机构办理有关手续的，应当另行提交委托书，并在委托书中写明其委托权限仅限于办理专利权评价报告相关事

务；委托手续不符合规定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要求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或者在指定期限

内补正不符合规定的，视为未委托；本人办理的，应当说明本人仅办理专利权评价报告相关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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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人是利害关系人且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的，应当提交委托书，并在委托书中写明委托权限为办理专

利权评价报告相关事务；委托手续不符合规定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要求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期满未

补正或者在指定期限内补正不符合规定的，视为未委托。 

2.6 形式审查后的处理 

 (1) 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经形式审查不符合规定需要补正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要

求请求人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补正；期满未补正或者在指定期限内补正但经两次补正后仍存在同样缺

陷的，其请求视为未提出。 

(2) 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视为未提出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通知请求人。 

(3) 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经形式审查合格的，应当及时转送给指定的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部门。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前，多个请求人分别请求对同一件实用新型

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均予以受理，但仅作出一份专利权评价报告。 

3.专利权评价 

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部门在收到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后，应当指派审查员按照本章的规定对该专利进

行检索、分析和评价，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 

3.1 核查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 

审查员首先应当核查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及其相关文件。发现不符合规定的，返回相应的部门处理，并

说明理由。 

3.2 专利权评价的内容 

3.2.1 实用新型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权评价所涉及的内容包括： 

(1) 实用新型是否属于专利法第五条或者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情形，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

第二部分第一章的规定。 

(2) 实用新型是否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客体，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二章第 6节的

规定。 

(3) 实用新型是否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的实用性，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五章第

3节的规定。 

(4) 实用新型专利的说明书是否按照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要求充分公开了专利保护的主题，其评价

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第 2.1 节的规定。 

(5) 实用新型是否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新颖性，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四部分第六章第

3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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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用新型是否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四部分第六章第

4节的规定。 

(7) 实用新型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第 3.2 节

的规定。 

(8) 实用新型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第

3.1.2 节的规定。 

(9) 实用新型专利文件的修改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二章

第 8节和第二部分第八章第 5.2 节的规定。 

(10) 分案的实用新型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

二部分第六章第 3.2 节的规定。 

(11) 实用新型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的规定，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 6节的规定。 

3.2.2 外观设计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所涉及的内容包括： 

(1) 外观设计是否属于专利法第五条或者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情形，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

第一部分第三章第 6.1 和 6.2 节的规定。 

(2) 外观设计是否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的客体，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 7节的

规定。 

(3) 外观设计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第 5节的

规定。 

(4) 外观设计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第 6节的

规定。 

(5) 外观设计专利的图片或者照片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一

部分第三章第 4节的规定。 

(6) 外观设计专利文件的修改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

第 10 节的规定。 

(7) 分案的外观设计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一

部分第三章第 9.4.2 节的规定。 

(8) 外观设计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的规定，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第 8节的规定。 

3.3 检 索 

一般情况下，作出实用新型专利权评价报告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报告前，都应当进行检索。 

3.3.1 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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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应当针对实用新型专利的所有权利要求进行，但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主题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查

员对该主题不必进行检索： 

(1) 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2) 属于专利法第五条或者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情形； 

(3) 不具备实用性； 

(4)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未对该主题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致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实现。 

检索的具体要求可以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七章。 

3.3.2 外观设计专利 

检索应当针对外观设计专利的图片或照片表示的所有产品外观设计进行，并考虑简要说明的内容。但外观

设计专利保护的产品外观设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查员不必对该产品外观设计进行检索： 

(1) 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 

(2) 属于专利法第五条或者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情形； 

(3) 图片或者照片未清楚地显示要求专利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 

审查员应当检索外观设计专利在中国提出申请之日以前公开的外观设计。为了确定是否存在抵触申请，审

查员应当检索在该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日之前向专利局提交、并且在该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日后公告的外观设

计专利。为了确定是否存在重复授权，审查员还应当检索在该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日向专利局提交的、并且已

经公告的外观设计专利。 

4.专利权评价报告 

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自收到合格的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和请求费后两个月内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 

未发现被评价专利存在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授予专利权条件的，审查员应当在专利权评价报

告中给出明确结论。 

对于被评价专利存在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授予专利权条件的，审查员应当在专利权评价报告

中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具体阐述评价意见，并给出该专利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授予专利权条

件的明确结论。 

专利权评价报告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制定的标准表格，作出后由审查员与审核员共同签章，并加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权评价报告专用章”。 

4.1 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内容 

专利权评价报告包括反映对比文件与被评价专利相关程度的表格部分，以及该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

施细则规定的授予专利权的条件的说明部分。 

4.1.1 表格部分 

对于实用新型专利权评价报告，其表格部分的填写要求参见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七章第 12 节的规定。 



362 

 

对于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报告，其表格部分应当清楚地记载检索的领域、数据库、由检索获得的对比文件

以及对比文件与外观设计专利的相关程度等内容。通常，采用下列符号表示对比文件与外观设计专利的关系： 

Ｘ：单独导致外观设计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的文件； 

Ｙ：与报告中其他文件结合导致外观设计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文件； 

Ａ：背景文件，即反映外观设计的部分设计特征或者有关的文件； 

Ｐ：中间文件，其公开日在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日与所要求的优先权日之间的文件，或者会导致需要核实

外观设计专利优先权的文件； 

Ｅ：与外观设计专利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抵触申请文件； 

Ｒ：任何单位或个人在申请日向专利局提交的、属于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外观设计专利文件。 

上述类型的文件中，符号Ｘ、Ｙ和Ａ表示对比文件与外观设计专利在内容上的相关程度；符号Ｒ和Ｅ同时

表示对比文件与外观设计专利在时间上的关系和在内容上的相关程度；符号Ｐ表示对比文件与外观设计专利在

时间上的关系，其后应附带标明文件内容相关程度的符号Ｘ、Ｙ、Ｅ或Ａ，它属于在未核实优先权的情况下所

作的标记。 

4.1.2 说明部分 

说明部分应当记载和反映专利权评价的结论。对于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授予专利权条件的被

评价专利，还应当给出明确、具体的评价意见。 

(1) 对于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授予专利权条件的实用新型专利，应当给出具体的评价说明，

并明确结论，必要时应当引证对比文件。例如，对于不具备新颖性和／或创造性的权利要求，审查员应当逐一

进行评述；对于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应当对其引用不同的权利要求时的技术方案分别进行评述；对于具有并列

选择方案的权利要求，应当对各选择方案分别进行评述。 

(2) 对于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授予专利权条件的外观设计专利的每项外观设计，均须给出具

体的评价说明，并明确结论，必要时应当引证对比文件。 

4.2 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发送 

专利权评价报告作出后，应当发送给请求人。 

5.专利权评价报告的查阅与复制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

以查阅或者复制。查阅、复制的相关手续参见本指南第五部分第四章第 5.3 节的规定。 

6.专利权评价报告的更正 

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部门在发现专利权评价报告中存在错误后，可以自行更正。请求人认为专利权评价

报告存在需要更正的错误的，可以请求更正。 

更正后的专利权评价报告应当及时发送给请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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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可更正的内容 

专利权评价报告中存在下列错误的，可以进行更正： 

(1) 著录项目信息或文字错误； 

(2) 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程序错误； 

(3) 法律适用明显错误； 

(4) 结论所依据的事实认定明显错误； 

(5) 其他应当更正的错误。 

6.2 更正程序的启动 

(1) 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部门自行启动 

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部门在发现专利权评价报告中存在需要更正的错误后，可以自行启动更正程序。 

(2) 请求人请求启动 

请求人认为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存在需要更正的错误的，可以在收到专利权评价报告后两个月内提出更

正请求。 

提出更正请求的，应当以意见陈述书的形式书面提出，写明需要更正的内容及更正的理由，但不得修改专

利文件。 

6.3 更正程序的进行和终止 

更正程序启动后，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部门应当成立由组长、主核员和参核员组成的三人复核组，对原

专利权评价报告进行复核。复核结果经复核组合议作出，合议时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原专利权评价

报告的审查员和审核员不参加复核组。 

复核组认为更正理由不成立，原专利权评价报告无误、不需更正的，应当发出专利权评价报告复核意见通

知书，说明不予更正的理由，更正程序终止。 

复核组认为更正理由成立，原专利权评价报告有误、确需更正的，应当发出更正的专利权评价报告，并在

更正的专利权评价报告上注明以此报告代替原专利权评价报告，更正程序终止。 

在更正程序中，复核组一般不进行补充检索，除非因事实认定发生变化，导致原来的检索不完整或者不准

确。针对专利权评价报告，一般只允许提出一次更正请求，但对于复核组在补充检索后重新作出的专利权评价

报告，请求人可以再次提出更正请求。 

第十一章 关于电子申请的若干规定 

1.引 言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各种手续，应当以书面形式或者专利局规定的其

他形式办理。专利局规定的其他形式包括电子文件形式。 

电子申请是指以互联网为传输媒介将专利申请文件以符合规定的电子文件形式向专利局提出的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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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本指南中关于专利申请和其他文件的规定，除针对以纸件形式提交的专利申请和其

他文件的规定之外，均适用于电子申请。 

电子文件格式要求由专利局另行规定。 

2.电子申请用户 

电子申请用户是指已经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签订电子专利申请系统用户注册协议(以下简称用户注册协议)，

办理了有关注册手续，获得用户代码和密码的申请人和专利代理机构。 

2.1 电子申请代表人 

申请人有两人以上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以提交电子申请的电子申请用户为代表人。 

2.2 电子签名 

电子签名是指通过专利局电子专利申请系统提交或发出的电子文件中所附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

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的签字或者盖章，在电子申请文件中是指电子签名，电子申请

文件采用的电子签名与纸件文件的签字或者盖章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3.电子申请用户注册 

电子申请用户注册方式包括：当面注册、邮寄注册和网上注册。 

办理电子申请用户注册手续应当提交电子申请用户注册请求书、签字或者盖章的用户注册协议一式两份以

及用户注册证明文件。 

3.1 电子申请用户注册请求书 

电子申请用户注册请求书应当采用专利局制定的标准表格，请求书中应当写明注册请求人姓名或者名称、

类型、证件号码、国籍或注册地、经常居所地或营业所所在地、详细地址和邮政编码。 

注册请求人是单位的，请求书中还应当写明经办人信息。 

3.2 用户注册证明文件 

注册请求人是个人的，应当提交由本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居民身份证件复印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注册

请求人是单位的，应当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证复印件、经办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身份

证明文件复印件。注册请求人是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提交加盖专利代理机构公章的专利代理机构注册证复印

件、经办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3.3 注册请求的审查 

注册材料经审查合格的，应当向注册请求人发出电子申请注册请求审批通知书和一份经专利局盖章的用户

注册协议，并给予用户代码。当面注册的，由注册请求人当面设置密码；邮寄注册的，应当在电子申请注册请

求审批通知书中告知注册请求人密码； 网上注册的， 由申请人在提出注册请求时预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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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材料经审查不合格， 当面注册的， 应当直接向注册请求人说明不予注册的理由， 注册材料不予接

收； 邮寄注册和网上注册的，应当向注册请求人发出电子申请注册请求审批通知书，通知书应当记载不予注册

的理由， 注册材料不予退还。 

3.4 电子申请用户信息的变更 

注册用户的密码、详细地址、邮政编码、电话、传真、电子邮箱及信息提示方式等信息发生变更的，注册

用户应当登录电子申请网站在线进行变更。 

注册用户的姓名或者名称、类型、证件号码、国籍或注册地、经常居所地或营业所所在地等信息发生变更

的，注册用户应当向专利局提交电子申请用户注册信息变更请求书及相应的证明文件，办理变更手续。 

注册用户代码不予变更。 

4.电子申请的接收和受理 

电子申请受理范围包括： 

(1) 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2)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 

(3) 复审和无效宣告请求。 

4.1 电子申请的接收 

申请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文件格式、数据标准、操作规范和传输方式提交电子申请文件。符合规定的，发出

文件接收情况的电子申请回执；不符合规定的，不予接收。 

任何单位和个人认为其专利申请需要按照保密专利申请处理的，不得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提交。 

4.2 电子申请的受理 

电子申请的内容明显不属于专利申请的，不予受理。 

电子申请的受理条件应当符合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三章第 2.1 节的规定，受理程序如下： 

(1) 确定递交日和申请日 

专利局电子专利申请系统收到电子文件的日期为递交日。 

专利局电子专利申请系统收到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专利申请文件之日为申请日。 

(2) 给出申请号 

专利局电子专利申请系统根据专利申请的类型和申请日，自动分配申请号，并将申请号记载在请求书和数

据库中。 

(3) 发出通知书 

电子申请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和缴纳申请费通知书；提出费用减

缓请求的，应当发出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和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 

5.电子申请的特殊审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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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专利代理委托书 

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使用电子文件形式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提交电子文件形式的专

利代理委托书和专利代理委托书纸件原件。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费用减缓手续的，应当在电子文件形

式的专利代理委托书中声明。 

已在专利局交存总委托书，提出专利申请时在请求书中写明总委托书编号的，或者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时在

申报书中写明总委托书编号的，不需要提交电子文件形式的总委托书和总委托书复印件。 

5.2 解除委托和辞去委托 

电子申请的申请人已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在办理解除委托或者辞去委托手续时，应当至少有一名申请人

是电子申请用户。全体申请人均不是电子申请用户的，不予办理解除委托或者辞去委托手续，审查员应当发出

视为未提出通知书，并告知当事人应当办理电子申请用户注册手续。 

解除委托手续合格的，以办理解除委托手续的已成为电子申请用户的申请人为该专利申请的代表人。 

辞去委托手续合格的，以指定的已成为电子申请用户的申请人为该专利申请的代表人。未指定代表人的，

以第一署名并成为电子申请用户的申请人为该专利申请的代表人。 

5.3 撤销专利代理机构引起的变更 

申请人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撤销，而申请人重新委托其他专利代理机构的，该专利代理

机构应当是电子申请用户。 

申请人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被撤销，而申请人未重新委托其他专利代理机构的，如果申请人是中国内地的

个人或者单位，且为电子申请用户的，以第一署名并成为电子申请用户的申请人为代表人；全体申请人都不是

电子申请用户的，审查员应当以纸件形式通知申请人办理电子申请用户注册手续；根据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

规定，申请人应当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审查员应当通知申请人重新委托其他已成为电子申请用户的专利代理

机构。 

5.4 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转移引起的变更 

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转移引起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姓名或者名称的变更，变更后的权利人未委托专

利代理机构的，该权利人应当是电子申请用户。变更后的权利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该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是

电子申请用户。 

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应当以电子文件形式办理。以纸件形式提出著录项目变更请求的，审查员应当向当事人

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5.5 需要提交纸件原件的文件 

申请人提出电子申请并被受理的，办理专利申请的各种手续应当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对专利法及其实施

细则和本指南中规定的必须以原件形式提交的文件，例如，费用减缓证明、专利代理委托书、著录项目变更证

明和复审及无效程序中的证据等，应当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本指南中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纸件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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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申请专利时提交费用减缓证明的，申请人还应当同时提交费用减缓证明纸件原件的扫描文件。 

5.6 纸件申请和电子申请的转换 

申请人或专利代理机构可以请求将纸件申请转换为电子申请，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专利

申请除外。 

提出请求的申请人或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是电子申请用户，并且应当通过电子文件形式提出请求。经审查符

合要求的，该专利申请后续手续均应当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使用纸件形式提出请求的，审查员应当发出纸件

形式的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6.电子发文 

专利局以电子文件形式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向电子申请用户发送各种通知书和决定。电子申请用户应当

及时接收专利局电子文件形式的通知书和决定。电子申请用户未及时接收的，不作公告送达。 

自发文日起十五日内申请人未接收电子文件形式的通知书和决定的，专利局可以发出纸件形式的该通知书

和决定的副本。 

其  他 

索 引 

（该索引按词条第一汉字的拼音顺序编排，第一汉字相同的按第二汉字的拼音顺序编排，以此类推。词条

在正文中的位置采用了如下表示方式：Ⅰ.Ⅰ －6.2.1.2，表示该词条在正文中的位置是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6.2.1.2 节） 

Ａ 

氨基酸序列 Ⅰ.Ⅰ －4.2；Ⅱ.Ⅹ －9.2.3；Ⅲ.Ⅰ －3.2.1；Ⅲ.Ⅰ －7.3 

案卷 Ⅴ.Ⅳ －2 

案卷的保存期限和销毁 Ⅴ.Ⅳ －6 

案由 Ⅱ.Ⅷ －6.1.4.1；Ⅳ.Ⅰ －6.2 

Ｂ 

颁发专利证书 Ⅴ.Ⅸ －1.1.4 

办理登记手续通知 Ⅴ.Ⅸ －1.1.2 

办理专利申请的形式 Ⅴ.Ⅰ －2 

包含性能、参数特征的产品权利要求 Ⅱ.Ⅲ －3.2.5 

包含用途特征的产品权利要求 Ⅱ.Ⅲ －3.2.5 

包含制备方法特征的产品权利要求 Ⅱ.Ⅲ －3.2.5 

保藏 Ⅰ.Ⅰ －5.2；Ⅱ.Ⅹ －9.2.1；Ⅲ.Ⅰ －5.5 

保存期限 Ⅴ.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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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 Ⅴ.Ⅴ 

保密的确定 Ⅴ.Ⅴ －3； 

保密发明专利  Ⅴ.Ⅷ －1.2.1.3 

保密申请与向外国申请专利的保密审查 Ⅴ.Ⅴ 

保密审查 Ⅰ.Ⅰ －7.3；Ⅰ.Ⅱ －14；Ⅱ.Ⅷ －4.7；Ⅴ.Ⅴ 

保密实用新型专利 Ⅴ.Ⅷ －1.2.2.2 

保密原则 Ⅰ.Ⅰ －2；Ⅰ.Ⅱ －2；Ⅰ.Ⅲ －2；Ⅳ.Ⅲ －2.3 

保密状态 Ⅱ.Ⅲ －2.1 

背景技术 Ⅱ.Ⅱ －2.2.3 

本国优先权 Ⅰ.Ⅰ －6.2.2；Ⅱ.Ⅲ －4.2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Ⅱ.Ⅳ －2.4 

避免“事后诸葛亮”  Ⅱ.Ⅳ －6.2 

必要技术特征 Ⅱ.Ⅱ －3.1.2 

编写页码 Ⅰ.Ⅰ －4.2；Ⅰ.Ⅰ －4.3；Ⅰ.Ⅰ －4.4；Ⅰ.Ⅱ －7.2；Ⅰ.Ⅱ －7.3； 

Ⅰ.Ⅱ －7.4；Ⅴ.Ⅰ －5.6 

变化状态的产品 Ⅳ.Ⅴ －5.2.5.2 

标识作用 Ⅰ.Ⅲ －6.2 

标准表格 Ⅴ.Ⅰ －4 

并列独立权利要求 Ⅱ.Ⅱ －3.1.2 

驳回 Ⅰ.Ⅰ －3.5；Ⅰ.Ⅱ －3.5；Ⅰ.Ⅲ －3.5；Ⅱ.Ⅷ －6.1 

驳回请求 Ⅳ.Ⅰ －7.6 

补充检索 Ⅱ.Ⅶ －11；Ⅱ.Ⅷ －4.11.2 

补正书 Ⅰ.Ⅰ －3.4；Ⅰ.Ⅱ －3.4；Ⅰ.Ⅲ －3.4 

补正通知书 Ⅰ.Ⅰ －3.2；Ⅰ.Ⅱ －3.2；Ⅰ.Ⅲ －3.2；Ⅳ.Ⅱ －2.7；Ⅳ.Ⅲ －3.7 

不必检索的情况 Ⅱ.Ⅶ －10；Ⅱ.Ⅷ －4.3 

不全面审查的情况 Ⅱ.Ⅷ －4.8 

不丧失新颖性的公开 Ⅰ.Ⅰ －6.3；Ⅱ.Ⅲ －5；Ⅲ.Ⅰ －5.4 

不受理程序 Ⅴ.Ⅲ －2.3.3 

不受理的情形 Ⅴ.Ⅲ －2.2 

不授予专利权的申请 Ⅰ.Ⅰ －7.2；Ⅰ.Ⅰ －7.3；Ⅰ.Ⅰ －7.4；Ⅰ.Ⅱ －5； Ⅰ.Ⅱ －6；Ⅰ.Ⅲ －

7.4；Ⅱ.Ⅰ；Ⅱ.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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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独立权利要求的单一性 Ⅱ.Ⅵ －2.2.2.2 

不允许的修改 Ⅱ.Ⅷ －5.2.3 

部分违反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申请 Ⅱ.Ⅰ －3.1.4 

部分优先权 Ⅱ.Ⅲ －4.1.4；Ⅱ.Ⅲ －4.2.4 

Ｃ 

菜肴和烹调方法 Ⅱ.Ⅹ －7.1 

参数特征 Ⅱ.Ⅱ －3.2.2；Ⅱ.Ⅲ －3.2.5 

测量人体或动物体在极限情况下的生理参数 Ⅱ.Ⅴ －3.2.5 

查询 Ⅴ.Ⅱ －5；Ⅴ.Ⅲ －6；Ⅴ.Ⅵ －3.2 

查阅和复制 Ⅴ.Ⅳ －5；Ⅴ.Ⅹ －5 

产品 Ⅰ.Ⅱ －6.1 

产品的构造 Ⅰ.Ⅱ －6.2.2 

产品的类别 Ⅰ.Ⅲ －12.3；Ⅳ.Ⅴ －6.1 

产品的色彩 Ⅰ.Ⅲ －7.2 

产品的图案 Ⅰ.Ⅲ －7.2 

产品的形状 Ⅰ.Ⅱ －6.2.1；Ⅰ.Ⅲ －7.2 

产品名称 Ⅰ.Ⅲ －4.1.1 

产品权利要求 Ⅱ.Ⅱ －3.1.1；Ⅱ.Ⅱ －3.2.2；Ⅱ.Ⅲ －3.2.5 

产业 Ⅱ.Ⅴ －2 

撤回专利申请声明 Ⅰ.Ⅰ －6.6 

成套产品 Ⅰ.Ⅲ －9.2 

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 Ⅰ.Ⅲ －9.2 

成套设备的分类 Ⅰ.Ⅳ －8.6 

承认 Ⅳ.Ⅷ －4.3.2 

程序节约原则 Ⅰ.Ⅰ －2；Ⅰ.Ⅱ －2；Ⅰ.Ⅲ －2；Ⅱ.Ⅷ －2.2 

重复授权 Ⅰ.Ⅱ －13； Ⅰ.Ⅱ －15.2.3； Ⅰ.Ⅲ －11； Ⅱ.Ⅲ －6； Ⅱ.Ⅶ －7；Ⅱ.Ⅷ －4.7.1；

Ⅲ.Ⅱ －5.7；Ⅳ.Ⅶ 

出版条件的格式审查 Ⅰ.Ⅰ －4.6 

出版物公开 Ⅱ.Ⅲ －2.1.2.1 

初步审查 Ⅰ 

创造性 Ⅱ.Ⅳ；Ⅱ.Ⅹ －6；Ⅱ.Ⅹ －9.4.2；Ⅲ.Ⅱ －5.4；Ⅳ.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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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委托 Ⅰ.Ⅰ －6.1.3 

充分公开 Ⅱ.Ⅱ －2.1；Ⅱ.Ⅸ －5.1；Ⅱ.Ⅹ －3；Ⅱ.Ｘ－9.2 

从属权利要求 Ⅱ.Ⅱ －3.1.2 

从属权利要求的单一性 Ⅱ.Ⅵ －2.2.2.3 

从属权利要求的撰写规定 Ⅱ.Ⅱ －3.3.2 

纯功能性的权利要求 Ⅱ.Ⅱ －3.2.1 

错误的更正 Ⅳ.Ⅰ －7；Ⅴ.Ⅲ －5；Ｖ.Ⅷ －1.3.2.16；Ｖ.Ⅷ －2.3 

Ｄ 

答复 Ⅰ.Ⅰ －3.4；Ⅰ.Ⅱ －3.4；Ⅰ.Ⅲ －3.4；Ⅱ.Ⅷ －5.1 

代表人 Ⅰ.Ⅰ －4.1.5 

代理机构 Ⅰ.Ⅰ －4.1.6 

代理机构变更 Ⅰ.Ⅰ －6.7.2.4；Ⅴ.Ⅺ －5.3 

代理人 Ⅰ.Ⅰ －4.1.6 

代理人变更 Ⅰ.Ⅰ －6.7.2.4 

单独对比 Ⅱ.Ⅲ －3.1；Ⅳ.Ⅴ －5.2.1 

单一性 Ⅰ.Ⅰ －7.5；Ⅰ.Ⅱ －9；Ⅰ.Ⅱ －15.2.2；Ⅰ.Ⅲ －9；Ⅱ.Ⅵ； 

Ⅱ.Ⅶ －9.2；Ⅱ.Ⅷ －4.4；Ⅱ.Ⅹ －8；Ⅲ.Ⅱ －5.5 

单一性恢复费 Ⅲ.Ⅰ －7.3；Ⅲ.Ⅱ －5.5 

耽误期限的处置 Ⅴ.Ⅶ －5 

当事人处置原则 Ⅳ.Ⅲ －2.2 

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Ⅳ.Ⅳ －13 

当事人缺席口头审理 Ⅳ.Ⅳ －8 

当事人中途退庭 Ⅳ.Ⅳ －9 

登记簿 Ⅴ.Ⅸ －1.3 

登记费 Ⅴ.Ⅱ －1；Ⅴ.Ⅸ －1.1.3 

登记和公告 Ⅳ.Ⅲ －6.2；Ⅴ.Ⅸ －1.1.1；Ⅴ.Ⅸ －1.1.4 

登记手续 Ⅴ.Ⅸ －1.1.3 

抵触申请 Ⅱ.Ⅲ －2.2；Ⅱ.Ⅶ －6.4；Ⅳ.Ⅴ －5 

地址 Ⅰ.Ⅰ －4.1.7；Ⅴ.Ⅵ －2.1.4；Ⅴ.Ⅵ －2.3.2；Ⅴ.Ⅷ －1.3.2.14 

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Ⅱ.Ⅷ －4.10 

第一独立权利要求 Ⅱ.Ⅱ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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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讨论 Ⅱ.Ⅷ －4.13 

电子发文 Ⅴ.Ⅺ －6 

电子方式送达 Ⅴ.Ⅵ －2.1.3 

电子申请 Ⅴ.Ⅺ －1 

电子申请代表人 Ⅴ.Ⅺ －3 

电子申请的若干规定 Ⅴ.Ⅺ 

电子申请用户 Ⅴ.Ⅺ －2 

电子文档 Ⅴ.Ⅳ －3 

电子文件形式 Ⅴ.Ⅰ －2.2 

动物 Ⅱ.Ⅰ －4.4 

动物和植物品种 Ⅰ.Ⅰ －7.4；Ⅱ.Ⅰ －4.4；Ⅱ.Ⅹ －9 

独立权利要求 Ⅱ.Ⅱ －3.1.2 

独立权利要求的撰写规定 Ⅱ.Ⅱ －3.3.1 

独任审查 Ⅳ.Ⅰ －4 

独特视觉效果 Ⅳ.Ⅴ －6.2.4 

多步骤方法的分类 Ⅰ.Ⅳ －8.6 

多重分类 Ⅰ.Ⅳ －4.3 

多项从属权利要求 Ⅱ.Ⅱ －3.3.2 

多项优先权 Ⅱ.Ⅲ －4.1.4；Ⅱ.Ⅲ －4.2.4 

对比设计 Ⅳ.Ⅴ －5.2.4.1 

对比文件 Ⅱ.Ⅲ －2.3；Ⅱ.Ⅷ －4.10.2.3 

Ｆ 

发明 Ⅰ.Ⅰ －7.1；Ⅱ.Ⅰ －2 

发明名称 Ⅰ.Ⅰ －4.1.1；Ⅱ.Ⅱ －2.2.1；Ⅲ.Ⅰ －3.1.3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内容 Ⅱ.Ⅱ －2.2.4 

发明人 Ⅰ.Ⅰ －4.1.2；Ⅲ.Ⅰ －3.1.4 

发明人变更 Ⅰ.Ⅰ －6.7.2.3 

发明人的译名 Ⅲ.Ⅰ －3.1.4.3 

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Ⅱ.Ⅳ －3.2.1.1 

发明信息 Ⅰ.Ⅳ －2 

发明专利公报 Ⅴ.Ⅷ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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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Ⅰ.Ⅰ 

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 Ⅱ 

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 Ⅴ.Ⅷ －2.2.1 

发明专利单行本 Ⅴ.Ⅷ －2.2.2 

法定期限 Ⅴ.Ⅶ －1.1 

方法 Ⅰ.Ⅱ －6.1 

方法的分类 Ⅰ.Ⅳ －8.4 

方法权利要求 Ⅱ.Ⅱ －3.1.1；Ⅱ.Ⅱ －3.2.2 

方法特征 Ⅱ.Ⅱ －3.2.2；Ⅱ.Ⅲ －3.2.5 

妨害公共利益 Ⅰ.Ⅰ －7.2；Ⅰ.Ⅲ －6.1.3；Ⅱ.Ⅰ －3.1.3 

放弃专利权 Ⅱ.Ⅲ －6.2.2；Ⅳ.Ⅶ；Ⅴ.Ⅸ －2.3 

非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 Ⅱ.Ⅰ －4.3.2.3；Ⅱ.Ⅴ －3.2.4 

费用 Ⅲ.Ⅰ －8；Ⅴ.Ⅱ 

费用的查询 Ⅴ.Ⅱ －5 

费用的减缓 Ⅲ.Ⅰ －7.2.3；Ⅴ.Ⅱ －3 

费用的减免 Ⅲ.Ⅰ －7.2 

费用的审查 Ⅰ.Ⅰ －1；Ⅰ.Ⅱ －1；Ⅰ.Ⅲ －1 

费用的暂存与退款 Ⅴ.Ⅱ －4 

费用缴纳的期限 Ⅴ.Ⅱ －1 

费用支付和结算 Ⅴ.Ⅱ －2 

费用种类的转换 Ⅴ.Ⅱ －6 

分案申请 Ⅰ.Ⅰ －5.1；Ⅰ.Ⅱ －10；Ⅰ.Ⅲ －9.4；Ⅱ.Ⅵ －3；Ⅴ.Ⅲ －2.3.2 

分类 Ⅰ.Ⅲ －12；Ⅰ.Ⅳ 

分类补正通知书 Ⅰ.Ⅲ －12.3.3 

分类的步骤 Ⅰ.Ⅳ －6 

分类的内容 Ⅰ.Ⅳ －2 

分类方法 Ⅰ.Ⅲ －12.2；Ⅰ.Ⅳ －4 

分类位置规则 Ⅰ.Ⅳ －5 

封闭式 Ⅱ.Ⅱ －3.3；Ⅱ.Ⅹ －4.2.1 

附加信息 Ⅰ.Ⅳ －2 

附图说明 Ⅰ.Ⅰ －4.2；Ⅱ.Ⅱ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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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查 Ⅲ.Ⅰ －5.11 

复审程序 Ⅳ.Ⅱ －1 

复审程序的中止 Ⅳ.Ⅱ －8 

复审程序的终止 Ⅳ.Ⅱ －9 

复审费 Ⅲ.Ⅰ －7.2.3；Ⅳ.Ⅱ －2.5；Ⅴ.Ⅱ －1 

复审请求案件 Ⅳ.Ⅰ －1 

复审请求不予受理通知书 Ⅳ.Ⅱ －2.7 

复审请求的审查 Ⅳ.Ⅱ 

复审请求客体 Ⅳ.Ⅱ －2.1 

复审请求口头审理通知书 Ⅳ.Ⅱ －4.3 

复审请求期限 Ⅳ.Ⅱ －2.3 

复审请求人 Ⅳ.Ⅱ －2.2 

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Ⅳ.Ⅱ －2.7 

复审请求审查决定 Ⅳ.Ⅰ －6.；Ⅳ.Ⅱ －5；Ⅳ.Ⅱ －6；Ⅳ.Ⅱ －7 

复审请求受理通知书 Ⅳ.Ⅱ －2.7 

复审请求书 Ⅳ.Ⅱ －2.4 

复审通知书 Ⅳ.Ⅱ －4.3 

复审委员会 Ⅳ.Ⅰ －1 

复审与无效请求的审查 Ⅳ 

Ｇ 

改正国际单位错误 Ⅲ.Ⅰ －5.12 

改正译文错误 Ⅰ.Ⅱ －15.2.5；Ⅲ.Ⅰ －5.8；Ⅲ.Ⅱ －5.7 

更正 Ⅳ.Ⅰ －7；Ⅴ.Ⅲ －5；Ⅴ.Ⅷ －1.3.2.16；Ⅴ.Ⅷ －2.3；Ⅴ.Ⅹ －6 

公布印刷费 Ⅲ.Ⅰ －8.1；Ⅴ.Ⅱ －1 

公告授予专利权 Ⅴ.Ⅸ －1.1.4 

公告送达 Ⅴ.Ⅵ －2.1.4；Ⅴ.Ⅵ －2.3.2 

公告印刷费 Ⅴ.Ⅱ －1 

公开原则 Ⅳ.Ⅰ －2.6 

公正执法原则 Ⅳ.Ⅰ －2.2 

公证文书 Ⅳ.Ⅷ －4.3.4 

公知常识 Ⅱ.Ⅳ －3.2.1.1；Ⅱ.Ⅷ －4.10.2.2；Ⅳ.Ⅱ －4.1；Ⅳ.Ⅷ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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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 Ⅱ.Ⅷ －4.9 

构造 Ⅰ.Ⅱ －6.2.2 

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 Ⅰ.Ⅰ －6.3.2 

国防发明专利 Ⅴ.Ⅷ －1.2.1.3 

国防实用新型专利 Ⅴ.Ⅷ －1.2.2.2 

国际单位错误的改正 Ⅲ.Ⅰ －5.12 

国际阶段的修改文件译文的审查 Ⅲ.Ⅰ －4 

国际局通知效力丧失 Ⅲ.Ⅰ －2.2.1 

国际申请日 Ⅲ.Ⅰ －3.1.1 

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手续的审查 Ⅲ.Ⅰ －2 

国际展览会 Ⅰ.Ⅰ －6.3.1 

国家法律 Ⅰ.Ⅰ －7.2；Ⅰ.Ⅲ －6.1；Ⅱ.Ⅰ －3.1.1 

国家阶段程序 Ⅲ.Ⅰ －1 

国家公布 Ⅲ.Ⅰ －6 

国家申请号 Ⅲ.Ⅰ －2.3 

公共利益 Ⅰ.Ⅰ －7.2；Ⅰ.Ⅲ －6.1；Ⅱ.Ⅰ －3.1.3 

功能分类 Ⅰ.Ⅳ －4.2 

功能性限定 Ⅱ.Ⅱ －3.2.1 

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 Ⅱ.Ⅲ －3.2.3 

Ｈ 

汉字 Ⅴ.Ⅰ －3.2 

汉字编码方法 Ⅱ.Ⅸ －4 

合并审理 Ⅳ.Ⅲ －4.5 

合法原则 Ⅳ.Ⅰ －2.1 

合议审查 Ⅳ.Ⅰ －3；Ⅳ.Ⅱ －4；Ⅳ.Ⅲ －4 

合议组 Ⅳ.Ⅰ －3 

核苷酸或氨基酸序列 Ⅰ.Ⅰ －4.2；Ⅱ.Ⅹ －9.2.3；Ⅲ.Ⅰ －3.2.1；Ⅲ.Ⅰ －8.7 

互联网证据的公开时间 Ⅳ.Ⅷ －5.1 

化合物的创造性 Ⅱ.Ⅹ －6.1 

化合物的分类 Ⅰ.Ⅳ －8.1 

化合物的新颖性 Ⅱ.Ⅹ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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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的制备或处理的分类 Ⅰ.Ⅳ －8.3 

化合物权利要求 Ⅱ.Ⅹ －4.1 

化学产品 Ⅱ.Ⅹ －3.1 

化学发明的充分公开 Ⅱ.Ⅹ －3 

化学发明的创造性 Ⅱ.Ⅹ －6 

化学发明的权利要求 Ⅱ.Ⅹ －4 

化学发明的实施例 Ⅱ.Ⅹ －3.4 

化学发明的新颖性 Ⅱ.Ⅹ －5 

化学方法权利要求 Ⅱ.Ⅹ －4.4 

化学混合物或者组合物的分类 Ⅰ.Ⅳ －8.2 

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 Ⅱ.Ⅹ 

化学通式的分类 Ⅰ.Ⅳ －8.8 

回避制度 Ⅳ.Ⅰ －5 

会晤 Ⅱ.Ⅷ －4.12 

恢复权利 Ⅳ.Ⅱ －2.3；Ⅳ.Ⅱ －2.5；Ⅴ.Ⅶ －6 

恢复权利请求费 Ⅴ.Ⅱ －1 

恢复实质审查程序 Ⅱ.Ⅷ －7.3； 

Ｊ 

基本检索要素 Ⅱ.Ⅶ －5.4.2 

基因 Ⅱ.Ⅹ －9.1.2.2；Ⅱ.Ⅹ －9.2.2；Ⅱ.Ⅹ －9.3.1.1；Ⅱ.Ⅹ －9.4 

积极效果 Ⅱ.Ⅴ －2；Ⅱ.Ⅴ －3.2.6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Ⅰ.Ⅰ －7.4；Ⅱ.Ⅰ －4.3 

计算机程序本身 Ⅱ.Ⅸ －1 

计算机程序相关专利申请的审查 Ⅱ.Ⅸ 

计算机可读介质 Ⅱ.Ⅸ －2 

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法 Ⅱ.Ⅸ －4 

技术方案 Ⅰ.Ⅱ －6.3；Ⅱ.Ⅰ －2；Ⅱ.Ⅱ －2.2.4 

技术手段 Ⅱ.Ⅰ －2. 

技术领域 Ⅱ.Ⅱ －2.2.2 

技术偏见 Ⅱ.Ⅳ －5.2 

技术启示 Ⅱ.Ⅳ －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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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主题 Ⅰ.Ⅳ －3 

检索 Ⅱ.Ⅶ；Ⅱ.Ⅷ －4.5；Ⅲ.Ⅱ －4；Ⅴ.Ⅹ －3.3 

检索报告 Ⅱ.Ⅶ －12 

检索的时间界限 Ⅱ.Ⅶ －4 

检索要素 Ⅱ.Ⅶ －5.4 

检索用非专利文献 Ⅱ.Ⅶ －2.2 

检索用专利文献 Ⅱ.Ⅶ －2.1 

简要 Ⅱ.Ⅱ －3.2.3 

简要说明 Ⅰ.Ⅲ －4.3 

减缓 Ⅲ.Ⅰ －7.2.3；Ⅴ.Ⅱ －3 

缴费日 Ⅴ.Ⅱ －2 

缴纳期限 Ⅴ.Ⅱ －1 

节约原则 Ⅲ.Ⅱ －4.2 

解除委托和辞去委托 Ⅰ.Ⅰ －6.1.3 

解密 Ⅴ.Ⅴ －5 

届满日 Ⅴ.Ⅶ －2.2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初步审查和事务处理 Ⅲ.Ⅰ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审查 Ⅲ；Ⅰ.Ⅱ －15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 Ⅲ.Ⅱ 

进入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 Ⅲ.Ⅰ －3.1 

进入国家阶段后对申请文件的修改 Ⅲ.Ⅰ －5.7 

进入国家阶段时提交的文件 Ⅲ.Ⅰ －3 

举证期限 Ⅳ.Ⅲ －4.3 

举证责任 Ⅳ.Ⅷ －2.1 

具体实施方式 Ⅱ.Ⅱ －2.2.6 

决定 Ⅱ.Ⅷ －6.1；Ⅳ.Ⅰ －6；Ⅴ.Ⅵ 

决定的理由 Ⅳ.Ⅰ －6.2 

决定要点 Ⅳ.Ⅰ －6.2 

Ｋ 

开放式 Ⅱ.Ⅱ －3.3；Ⅱ.Ⅹ －4.2.1 

开拓性发明 Ⅱ.Ⅳ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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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 Ⅰ.Ⅰ －7.4；Ⅱ.Ⅰ －4.1 

科学理论 Ⅱ.Ⅰ －4.1 

口头公开 Ⅱ.Ⅲ －2.1.3.3；Ⅳ.Ⅷ －5.2 

口头审理 Ⅳ.Ⅱ －4.3；Ⅳ.Ⅲ －4.4.2；Ⅳ.Ⅳ 

宽限费 Ⅲ.Ⅰ －7.1 

宽限期 Ⅰ.Ⅰ －6.3；Ⅱ.Ⅲ －5；Ⅲ.Ⅰ －5.4 

Ｌ 

理由和证据的审查 Ⅳ.Ⅱ －4.1 

利用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的产品 Ⅱ.Ⅴ －3.2.3 

联系人 Ⅰ.Ⅰ －4.1.4；Ⅴ.Ⅵ －2.2.1 

零件或部件的分类 Ⅰ.Ⅳ －8.7 

Ｍ 

马库什权利要求 Ⅱ.Ⅹ －8.1 

名称 Ⅱ.Ⅱ －2.2.1 

明显区别 Ⅳ.Ⅴ －6 

明显实质性缺陷的处理 Ⅰ.Ⅰ －3.3；Ⅰ.Ⅱ －3.3；Ⅰ.Ⅲ －3.3 

明显实质性缺陷的审查 Ⅰ.Ⅰ －1；Ⅰ.Ⅰ －7；Ⅰ.Ⅱ －1；Ⅰ.Ⅲ －1 

Ｎ 

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Ⅱ.Ⅴ －2 

能够实现 Ⅱ.Ⅱ －2.1.3 

年度 Ⅴ.Ⅸ －2.2.1.1 

年费 Ⅲ.Ⅰ －7.2.3；Ⅴ.Ⅱ －1；Ⅴ.Ⅸ －1.1.3；Ⅴ.Ⅸ －2.2.1 

Ｐ 

判断客体 Ⅳ.Ⅴ －3 

判断主体 Ⅳ.Ⅴ －4 

旁听 Ⅳ.Ⅳ －12 

烹调方法 Ⅱ.Ⅹ －7.1 

平面印刷品 Ⅰ.Ⅲ －6.2 

Ｑ 

期限 Ⅴ.Ⅶ 

期限的计算 Ⅴ.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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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的监视 Ⅴ.Ⅶ －3 

期限的延长 Ⅴ.Ⅶ －4 

期限届满前的处理 Ⅲ.Ⅰ －3.4 

其他处理决定的更正 Ⅳ.Ⅰ －7.5 

其他方式公开 Ⅱ.Ⅲ －2.1.2.3 

其他文件 Ⅴ.Ⅰ －1 

其他文件的受理与不受理 Ⅴ.Ⅲ －3 

其他文件的形式审查 Ⅰ.Ⅰ －1；Ⅰ.Ⅱ －1；Ⅰ.Ⅲ －1 

其他文件和相关手续的审查 Ⅰ.Ⅰ －6；Ⅰ.Ⅱ －4；Ⅰ.Ⅲ －5 

起算日 Ⅴ.Ⅶ －2.1 

签字或者盖章 Ⅴ.Ⅰ －8 

前置审查 Ⅳ.Ⅱ －3 

前置审查和复审后的处理 Ⅰ.Ⅰ －3.6；Ⅰ.Ⅱ －3.6；Ⅰ.Ⅲ －3.6；Ⅱ.Ⅷ －8 

清楚 Ⅱ.Ⅱ －2.1.1；Ⅱ.Ⅱ －3.2.2 

请求原则 Ⅱ.Ⅷ －2.2；Ⅳ.Ⅰ －2.3 

请求书 Ⅰ.Ⅰ －4.1；Ⅰ.Ⅱ －7.1；Ⅰ.Ⅲ －4.1 

全面审查 Ⅱ.Ⅷ －4.7 

取证和现场调查 Ⅱ.Ⅷ －4.14 

权利的恢复 Ⅴ.Ⅶ －6 

权利要求的概括 Ⅱ.Ⅱ －3.2.1 

权利要求的类型 Ⅱ.Ⅱ －3.1.1 

权利要求的类型清楚 Ⅱ.Ⅱ －3.2.2 

权利要求的撰写 Ⅱ.Ⅱ －3.3；Ⅱ.Ⅸ －5.2 

权利要求书 Ⅰ.Ⅰ －4.4；Ⅰ.Ⅰ －7.8；Ⅰ.Ⅱ －7.4；Ⅱ.Ⅱ －3；Ⅱ.Ⅷ －4.7.1；Ⅱ.Ⅸ －5.2；Ⅱ.

Ⅹ －4；Ⅱ.Ⅹ －9.3 

权利要求书简要 Ⅱ.Ⅱ －3.2.3 

权利要求书清楚 Ⅱ.Ⅱ －3.2.2 

权利要求书以说明书为依据 Ⅱ.Ⅱ －3.2.1 

权利要求书应当满足的要求 Ⅱ.Ⅱ －3.2 

Ｒ 

认可和承认 Ⅳ.Ⅷ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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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色彩 Ⅰ.Ⅲ －4.2；Ⅰ.Ⅲ －7.2；Ⅳ.Ⅴ －5.2.6.3 

色彩的统一 Ⅰ.Ⅲ －9.2.3 

商业上获得成功 Ⅱ.Ⅳ －5.4 

上位概念 Ⅱ.Ⅲ －3.2.2 

设备或方法的分类 Ⅰ.Ⅳ －8.4 

设计构思相同 Ⅰ.Ⅲ －9.2.3 

设计人 Ⅰ.Ⅲ －4.1.2 

设计要素 Ⅳ.Ⅴ －5.2.6 

涉案专利 Ⅳ.Ⅴ －5.2.4.2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 Ⅱ.Ⅸ －1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 Ⅱ.Ⅸ 

涉及生物材料的申请 Ⅰ.Ⅰ －5.2；Ⅱ.Ｘ－9 

社会公德 Ⅰ.Ⅰ －7.2；Ⅰ.Ⅲ －6.1；Ⅱ.Ⅰ －3.2 

申请的驳回 Ⅰ.Ⅰ －3.5；Ⅰ.Ⅱ －3.5；Ⅰ.Ⅲ －3.5；Ⅱ.Ⅷ －6.1 

申请费 Ⅲ.Ⅰ －7.1；Ⅲ.Ⅰ －7.2.1；Ⅴ.Ⅱ －1. 

申请附加费 Ⅲ.Ⅰ －7.1；Ⅴ.Ⅱ －1 

申请权转移 Ⅰ.Ⅰ －6.7.2.2 

申请人 Ⅰ.Ⅰ －4.1.3；Ⅲ.Ⅰ －3.1.5.2 

申请人的译名 Ⅲ.Ⅰ －3.1.5.3 

申请人国籍变更 Ⅰ.Ⅰ －6.7.2.5 

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变更 Ⅰ.Ⅰ －6.7.2.1 

申请人主动修改 Ⅰ.Ⅰ －7.6；Ⅰ.Ⅱ －8.1；Ⅰ.Ⅲ －10.1；Ⅱ.Ⅷ －5.2 

申请日的更正 Ⅴ.Ⅲ －4 

申请手续 Ⅴ.Ⅰ －1 

申请文件 Ⅴ.Ⅰ －1 

申请文件的补正 Ⅰ.Ⅰ －3.2；Ⅰ.Ⅱ －3.2；Ⅰ.Ⅲ －3.2 

申请文件的审查 Ⅰ.Ⅱ －7；Ⅰ.Ⅲ －4 

申请文件的形式审查 Ⅰ.Ⅰ －1；Ⅰ.Ⅰ －4；Ⅰ.Ⅱ －1；Ⅰ.Ⅲ －1 

审查的文本 Ⅰ.Ⅱ －15.1；Ⅱ.Ⅷ －4.1；Ⅲ.Ⅰ －3.1.6；Ⅲ.Ⅱ －3 

审查基础声明 Ⅲ.Ⅰ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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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决定 Ⅳ.Ⅰ －6 

审查决定被法院生效判决撤销后的审查程序 Ⅳ.Ⅰ －8 

审查决定的更正 Ⅳ.Ⅰ －7.3 

审查员依职权修改 Ⅰ.Ⅰ －8；Ⅰ.Ⅱ －8.3；Ⅰ.Ⅲ －10.3；Ⅱ.Ⅷ －5.2.4.2 

生物材料 Ⅰ.Ⅰ －5.2；Ⅱ.Ⅹ －9 

生物材料的保藏 Ⅰ.Ⅰ －5.2；Ⅱ.Ⅹ －9.2.1；Ⅲ.Ⅰ －5.5 

生物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 Ⅱ.Ⅹ －9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Ⅱ.Ⅳ －3.2.1.1 

实施例 Ⅱ.Ⅱ －2.2.6；Ⅱ.Ⅹ －3.4 

实用新型 Ⅰ.Ⅱ －6；Ⅳ.Ⅵ －2 

实用新型创造性 Ⅳ.Ⅵ －4 

实用新型内容 Ⅱ.Ⅱ －2.2.4 

实用新型新颖性 Ⅳ.Ⅵ －3 

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评价报告 Ⅴ.Ⅹ 

实用新型专利公报 Ⅴ.Ⅷ －1.2.2 

实用新型专利单行本 Ⅴ.Ⅷ －2.2.3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Ⅰ.Ⅱ 

实用性 Ⅱ.Ⅴ；Ⅱ.Ⅹ －7；Ⅱ.Ⅹ －9.4.3 

实质审查 Ⅱ 

实质审查程序 Ⅱ.Ⅷ 

实质审查程序的终止、中止和恢复 Ⅱ.Ⅷ －7 

实质审查费 Ⅲ.Ⅰ －7.2.2；Ⅴ.Ⅱ －1 

实质审查请求 Ⅰ.Ⅰ －6.4；Ⅲ.Ⅰ －5.9 

使用公开 Ⅱ.Ⅲ －2.1.2.2；Ⅳ.Ⅷ －5.1；Ⅳ.Ⅷ －5.2 

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 Ⅰ.Ⅲ －4.1.1 

使用中文完成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 Ⅲ.Ⅰ －3.3 

使用状态参考图 Ⅰ.Ⅲ －4.2 

适用文字 Ⅴ.Ⅰ －3 

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Ⅰ.Ⅲ －7.3 

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Ⅰ.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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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撤回 Ⅰ.Ⅰ －3.4；Ⅰ.Ⅱ －3.4；Ⅰ.Ⅲ －3.4；Ⅱ.Ⅷ －2.1；Ⅱ.Ⅷ －3.2.5；Ⅱ.Ⅷ －4.4；Ⅱ.

Ⅷ －4.12；Ⅳ.Ⅱ －4.3 

视为撤回的更正 Ⅳ.Ⅰ －7.4 

视为撤回在先申请的程序 Ⅰ.Ⅰ －6.2.2.5 

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的权利 Ⅴ.Ⅷ －1.3.2.3；Ⅴ.Ⅸ －1.1.5 

视为未提出 Ⅰ.Ⅰ －1；Ⅰ.Ⅰ －3.4；Ⅰ.Ⅱ －3.4；Ⅰ.Ⅲ －3.4；Ⅳ.Ⅱ －2.7；Ⅳ.Ⅲ －3.4 

授予专利权的程序 Ⅴ.Ⅸ －1.1 

授予专利权通知 Ⅰ.Ⅱ －3.1；Ⅰ.Ⅲ －3.1；Ⅱ.Ⅷ －6.2；Ⅴ.Ⅸ －1.1.1 

收件人 Ⅴ.Ⅵ －2.2 

受理 Ⅴ.Ⅲ；Ⅴ.Ⅺ －4 

受理的更正 Ⅳ.Ⅰ －7.1；Ⅴ.Ⅲ －5 

受理地点 Ⅴ.Ⅲ －1 

受理条件 Ⅴ.Ⅲ －2.1；Ⅴ.Ⅲ －3.1 

受理与不受理程序 Ⅴ.Ⅲ －2.3 

书面审查原则 Ⅰ.Ⅰ －2；Ⅰ.Ⅱ －2；Ⅰ.Ⅲ －2 

书面形式 Ⅴ.Ⅰ －2.1 

书写规则 Ⅴ.Ⅰ －5 

书证的真实性 Ⅳ.Ⅷ －4.1 

数值和数值范围 Ⅱ.Ⅱ －3.3；Ⅱ.Ⅲ －3.2.4；Ⅱ.Ⅲ －6.1；Ⅱ.Ⅷ －5.2.3.3 

说明书 Ⅰ.Ⅰ －4.2； Ⅰ.Ⅰ －7.7； Ⅰ.Ⅱ －7.2； Ⅱ.Ⅱ －2； Ⅱ.Ⅷ －4.7.2；Ⅱ.Ⅸ －5.1；Ⅱ.

Ⅹ －3；Ⅱ.Ⅹ －9.2 

说明书的撰写 Ⅱ.Ⅱ －2.2；Ⅱ.Ⅸ －5.1 

说明书附图 Ⅰ.Ⅰ －4.3；Ⅰ.Ⅱ －7.3；Ⅱ.Ⅱ －2.3；Ⅱ.Ⅷ －4.7.2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Ⅱ.Ⅱ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译文 Ⅲ.Ⅰ －3.2.1 

说明书清楚 Ⅱ.Ⅱ －2.1.1 

说明书完整 Ⅱ.Ⅱ －2.1.2 

说明书应当满足的要求 Ⅱ.Ⅱ －2.1 

说明书摘要 Ⅰ.Ⅰ －4.5；Ⅰ.Ⅱ －7.5；Ⅱ.Ⅱ －2.4 

送达 Ⅴ.Ⅵ －2 

送达日 Ⅴ.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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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Ⅱ.Ⅳ －2.4 

Ｔ 

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 Ⅰ.Ⅰ －6.3.3 

特定技术特征 Ⅱ.Ⅵ －2.1.2 

提前公开声明 Ⅰ.Ⅰ －6.5 

天然物质 Ⅱ.Ⅹ －2.1 

听证原则 Ⅰ.Ⅰ －2；Ⅰ.Ⅱ －2；Ⅰ.Ⅲ －2；Ⅱ.Ⅷ －2.2；Ⅳ.Ⅰ －2.5 

通知和决定 Ⅴ.Ⅵ 

通知和决定的送达Ⅴ.Ⅵ －2 

通知和决定的撰写 Ⅴ.Ⅵ －1.2 

通知书的答复 Ⅰ.Ⅰ －3.4；Ⅰ.Ⅱ －3.4；Ⅰ.Ⅲ －3.4；Ⅱ.Ⅷ －5.1 

通知书的更正 Ⅳ.Ⅰ －7.2 

同时出售 Ⅰ.Ⅲ －9.2.2 

同时使用 Ⅰ.Ⅲ －9.2.2 

同样的发明创造 Ⅰ.Ⅱ －13；Ⅰ.Ⅲ －11；Ⅱ.Ⅲ －6；Ⅱ.Ⅶ －7；Ⅲ.Ⅱ －5.6；Ⅳ.Ⅶ；Ⅴ.Ⅷ －

1.2.2.2 

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Ⅱ.Ⅲ －3.1 

同类独立权利要求的单一性 Ⅱ.Ⅵ －2.2.2.1 

同一类别的产品 Ⅰ.Ⅲ －9.2.1 

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Ⅱ.Ⅳ －2.2；Ⅱ.Ⅳ －3.2.1 

图案 Ⅳ.Ⅴ －5.2.6.2 

图案的统一 Ⅰ.Ⅲ －9.2.3 

图片或者照片 Ⅰ.Ⅲ －4.2 

通知 Ⅴ.Ⅵ 

退款 Ⅴ.Ⅱ －4.2 

退件的处理 Ⅴ.Ⅵ －3.1 

Ｗ 

外观设计 Ⅰ.Ⅲ －7 

外观设计不相近似 Ⅳ.Ⅴ －6.2.2 

外观设计分类 Ⅰ.Ⅲ －12 

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 Ⅰ.Ⅲ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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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Ⅳ.Ⅴ －5.1.2 

外观设计相同 Ⅳ.Ⅴ －5.1.1 

外观设计相同主题的认定 Ⅳ.Ⅴ －9.2 

外观设计优先权的核实 Ⅳ.Ⅴ －9 

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 Ⅴ.Ⅷ －2.2.4 

外观设计专利公报 Ⅴ.Ⅷ －1.2.3 

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评价报告 Ⅴ.Ⅹ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Ⅰ.Ⅲ 

外国优先权 Ⅰ.Ⅰ －6.2；Ⅱ.Ⅲ －4.1 

外科手术方法 Ⅱ.Ⅰ －4.3.2.3；Ⅱ.Ⅴ －3.2.4 

外文的翻译 Ⅴ.Ⅰ －3.3 

外文证据 Ⅳ.Ⅲ －4.3.1；Ⅳ.Ⅷ －2.2.1 

完整 Ⅱ.Ⅱ －2.1.2 

微生物发明 Ⅱ.Ⅰ －4.4 

微生物发明的审查 Ⅱ.Ⅹ －9.1.2.1；Ⅱ.Ⅹ －9.2.4；Ⅱ.Ⅹ －9.3.2； 

Ⅱ.Ⅹ －9.4.2.2；Ⅱ.Ⅹ －9.4.3 

违背自然规律 Ⅱ.Ⅴ －3.2.2 

违反法律 Ⅰ.Ⅰ －7.2；Ⅰ.Ⅲ －6.1；Ⅱ.Ⅰ －3.1.1 

违反社会公德 Ⅰ.Ⅰ －7.2；Ⅰ.Ⅲ －6.1；Ⅱ.Ⅰ －3.2.2 

委托 Ⅰ.Ⅰ －6.1； Ⅲ.Ⅰ －5.1.1； Ⅳ.Ⅱ －2.6； Ⅳ.Ⅲ －3.6； Ⅴ.Ⅹ －2.5；Ⅴ.Ⅺ －5 

委托书 Ⅰ.Ⅰ －6.1.2；Ⅲ.Ⅰ －5.1.2 

文档 Ⅴ.Ⅳ 

文件份数 Ⅴ.Ⅰ －7 

文字 Ⅴ.Ⅰ －3 

无积极效果 Ⅱ.Ⅴ －3.2.6 

无确定形状的产品 Ⅰ.Ⅱ －6.2.1 

无效宣告程序 Ⅳ.Ⅲ －1 

无效宣告程序的终止 Ⅳ.Ⅲ －7 

无效宣告程序中实用新型专利审查的若干规定 Ⅳ.Ⅵ 

无效宣告程序中外观设计专利的审查 Ⅳ.Ⅴ 

无效宣告程序中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 Ⅳ.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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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宣告理由的增加 Ⅳ.Ⅲ －4.2 

无效宣告请求案件审查状态通知书 Ⅳ.Ⅲ －3.7 

无效宣告请求不予受理通知书 Ⅳ.Ⅲ －3.7 

无效宣告请求客体 Ⅳ.Ⅲ －3.1 

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 Ⅳ.Ⅲ 

无效宣告请求范围以及理由和证据 Ⅳ.Ⅲ －3.3 

无效宣告请求费 Ⅳ.Ⅲ －3.5；Ⅴ.Ⅱ －1 

无效宣告请求人 Ⅳ.Ⅲ －3.2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Ⅳ.Ⅰ －6.；Ⅳ.Ⅲ －5；Ⅳ.Ⅲ －6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通知书 Ⅳ.Ⅲ －4.4.3 

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Ⅳ.Ⅲ －3.7 

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 Ⅳ.Ⅲ －3.7 

无效宣告请求书 Ⅳ.Ⅲ －3.4 

五人合议组 Ⅳ.Ⅰ －3.2 

物品的分类 Ⅰ.Ⅳ －8.5 

物证的提交 Ⅳ.Ⅷ －2.2.3 

物质的医药用途 Ⅱ.Ⅹ －2.2；Ⅱ.Ⅹ －4.5.2 

Ｘ 

显而易见 Ⅱ.Ⅳ －3.2.1.1 

显著的进步 Ⅱ.Ⅳ －2.3；Ⅱ.Ⅳ －3.2.2 

现场调查 Ⅱ.Ⅷ －4.14 

现有技术 Ⅱ.Ⅲ －2.1 

现有设计 Ⅳ.Ⅴ －2 

现有设计的转用 Ⅳ.Ⅴ －6.2.2 

现有设计的组合 Ⅳ.Ⅴ －6.2.3 

相似外观设计 Ⅰ.Ⅲ －9.1 

相同内容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Ⅱ.Ⅲ －3.2.1 

相同主题的发明创造 Ⅱ.Ⅲ －4.1.2 

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Ⅱ.Ⅲ －4.2.2 

相同主题的外观设计 Ⅳ.Ⅴ －9.2 

下位概念 Ⅱ.Ⅲ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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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申请 Ⅰ.Ⅰ －7.3；Ⅰ.Ⅱ －14；Ⅱ.Ⅷ －4.7；Ⅴ.Ⅴ 

销毁 Ⅴ.Ⅳ －6.2 

新颖性 Ⅱ.Ⅲ；Ⅱ.Ⅹ －5；Ⅱ.Ⅹ －9.4.1；Ⅲ.Ⅱ －5.4；Ⅳ.Ⅵ －3 

形式审查 Ⅰ.Ⅰ －1；Ⅰ.Ⅰ －4；Ⅰ.Ⅱ －1；Ⅰ.Ⅲ －1；Ⅳ.Ⅱ －2；Ⅳ.Ⅲ －3 

形状 Ⅰ.Ⅱ －6.2；Ⅰ.Ⅲ －7.2；Ⅳ.Ⅴ －5.2.6.1 

形状的统一 Ⅰ.Ⅲ －9.2.3 

性能、参数特征 Ⅱ.Ⅲ －3.2.5 

修改 Ⅰ.Ⅰ －7.6； Ⅰ.Ⅱ －8； Ⅰ.Ⅲ －10； Ⅱ.Ⅷ －5.2； Ⅲ.Ⅰ －5.7；  Ⅳ.Ⅱ －4.2；Ⅳ.

Ⅲ －4.6 

修改的方式 Ⅳ.Ⅲ －4.6.2；Ⅳ.Ⅲ －4.6.3 

修改的要求 Ⅱ.Ⅷ －5.2.1；Ⅳ.Ⅲ －4.6.1 

修改文件译文的审查 Ⅲ.Ⅰ －4 

选定 Ⅲ.Ⅰ －2.2.3 

选择发明 Ⅱ.Ⅳ －4.3 

Ｙ 

延长期限请求 Ⅰ.Ⅰ －3.4；Ⅴ.Ⅶ －4.1 

延长期限请求费 Ⅴ.Ⅱ －1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Ⅱ.Ⅱ －2.2.4 

要求优先权声明 Ⅰ.Ⅰ －6.2.1.2；Ⅰ.Ⅰ －6.2.2.2 

要素变更的发明 Ⅱ.Ⅳ －4.6 

要素关系改变的发明 Ⅱ.Ⅳ －4.6.1 

要素省略的发明 Ⅱ.Ⅳ －4.6.3 

要素替代的发明 Ⅱ.Ⅳ －4.6.2 

页码 Ⅰ.Ⅰ －4.2； Ⅰ.Ⅰ －4.3； Ⅰ.Ⅰ －4.4； Ⅰ.Ⅱ －7.2； Ⅰ.Ⅱ －7.3；  Ⅰ.Ⅱ －7.4；

Ⅴ.Ⅰ －5.6 

医生处方 Ⅱ.Ⅹ －7.2 

一般消费者 Ⅳ.Ⅴ －4 

一事不再理原则 Ⅳ.Ⅲ －2.1 

依职权审查原则 Ⅳ.Ⅰ －2.4 

依职权修改 Ⅰ.Ⅰ －8；Ⅰ.Ⅱ －8.3；Ⅰ.Ⅲ －10.3；Ⅱ.Ⅷ －5.2.4.2 

遗传工程 Ⅱ.Ⅹ －9；Ⅱ.Ⅹ －9.2.2；Ⅱ.Ⅹ －9.3.1；Ⅱ.Ⅹ －9.4.1；Ⅱ.Ⅹ －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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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资源 Ⅰ.Ⅰ －5.3；Ⅱ.Ⅰ －3.2；Ⅱ.Ⅷ －4.7.3 

译文错误 Ⅲ.Ⅰ －5.8；Ⅲ.Ⅱ －5.7 

译文改正费 Ⅲ.Ⅰ －7.3 

以说明书为依据 Ⅱ.Ⅱ －3.2.1 

以其他方式公开 Ⅱ.Ⅲ －2.1.2.3 

已有的技术 Ⅱ.Ⅳ －2.1 

已知产品的新用途发明 Ⅱ.Ⅳ －4.5 

引证文件 Ⅱ.Ⅱ －2.2.3 

应用分类 Ⅰ.Ⅳ －4.2 

用结构和／或组成不能清楚表征的化学产品权利要求 Ⅱ.Ⅹ －4.3 

用途发明 Ⅱ.Ⅳ －4.5；Ⅱ.Ⅹ －5.4；Ⅱ.Ⅹ －6.2 

用途权利要求 Ⅱ.Ⅱ －3.2.2；Ⅱ.Ⅹ －4.5 

用途特征 Ⅱ.Ⅲ －3.2.5 

用途限定的产品权利要求 Ⅱ.Ⅱ －3.1.1 

用物理化学参数表征的化学产品 Ⅱ.Ⅹ －4.3；Ⅱ.Ⅹ －5.3 

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Ⅰ.Ⅰ －7.4；Ⅱ.Ⅰ －4.5.2 

用制备方法表征的化学产品 Ⅱ.Ⅹ －4.3；Ⅱ.Ⅹ －5.3 

优先权 Ⅰ.Ⅰ －6.2；Ⅱ.Ⅲ －4；Ⅲ.Ⅰ －5.2 

优先权的核实 Ⅱ.Ⅷ －4.6；Ⅲ.Ⅱ －5.3；Ⅳ.Ⅴ －9 

优先权要求的撤回 Ⅰ.Ⅰ －6.2.3； 

优先权要求的恢复 Ⅰ.Ⅰ －6.2.5；Ⅲ.Ⅰ －5.2.5 

优先权要求费 Ⅰ.Ⅰ －6.2.4；Ⅲ.Ⅰ －5.2.4；Ⅴ.Ⅱ －1 

邮寄 Ⅴ.Ⅵ －2.1.1；Ⅴ.Ⅵ －2.3.1 

有益效果 Ⅱ.Ⅱ －2.2.4 

原始申请的译文、附图 Ⅲ.Ⅰ －3.2 

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文件的法律效力 Ⅲ.Ⅱ －3.3 

援引加入 Ⅲ.Ⅰ －5.3 

原子核变换方法 Ⅱ.Ⅰ －4.5.1 

允许的修改 Ⅱ.Ⅷ －5.2.2 

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Ⅱ.Ⅳ －5.3；Ⅱ.Ⅳ －6.3 

域外证据 Ⅳ.Ⅷ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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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 

暂存 Ⅴ.Ⅱ －4.1 

在产业上能够制造或者使用的技术方案 Ⅱ.Ⅴ －2 

在后申请 Ⅰ.Ⅰ －6.2.1.1；Ⅰ.Ⅰ －6.2.2.1 

在后申请的申请人 Ⅰ.Ⅰ －6.2.1.4；Ⅰ.Ⅰ －6.2.2.4 

在先商标权 Ⅳ.Ⅴ －7.1 

在先申请 Ⅰ.Ⅰ －6.2.1.1；Ⅰ.Ⅰ －6.2.2.1 

在先申请视为撤回 Ⅰ.Ⅰ －6.2.2.5 

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Ⅰ.Ⅰ －6.2.1.3；Ⅰ.Ⅰ －6.2.2.3 

在先著作权 Ⅳ.Ⅴ －7.2 

在中国完成的发明 Ⅰ.Ⅰ －7.3 

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Ⅱ.Ⅷ －4.11.3 

再现性 Ⅱ.Ⅴ －3.2.1 

摘要文字部分 Ⅰ.Ⅰ －4.5.1 

摘要附图 Ⅰ.Ⅰ －4.5.2；Ⅲ.Ⅰ －3.2.3 

摘要译文 Ⅲ.Ⅰ －3.2.3 

展览会 Ⅰ.Ⅰ －6.3.1；Ⅱ.Ⅲ －2.1.2.2；Ⅱ.Ⅲ －5 

诊断方法 Ⅱ.Ⅰ －4.3.1 

整体分类 Ⅰ.Ⅳ －4.1 

整体观察、综合判断 Ⅳ.Ⅴ －5.2.4 

证据的调查收集 Ⅳ.Ⅷ －3 

证据的审核认定 Ⅳ.Ⅷ －4 

证据的提交 Ⅳ.Ⅷ －2.2 

证明文件 Ⅴ.Ⅰ －6 

证人出庭作证 Ⅳ.Ⅳ －10 

证人证言 Ⅳ.Ⅷ －4.3.1 

证书 Ⅴ.Ⅸ －1.2 

纸件与电子申请的转换 Ⅴ.Ⅺ －5.6 

直接观察 Ⅳ.Ⅴ －5.2.2 

直接送交 Ⅴ.Ⅵ －2.1.2；Ⅴ.Ⅵ －2.3.1 

植物 Ⅱ.Ⅰ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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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品种 Ⅰ.Ⅰ －7.4；Ⅱ.Ⅰ －4.4；Ⅱ.Ⅹ －9 

指定期限 Ⅴ.Ⅶ －1.2 

制备方法特征 Ⅱ.Ⅲ －3.2.5 

治疗方法 Ⅱ.Ⅰ －4.3.2 

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 Ⅱ.Ⅰ －4.3.2.3 

智力活动 Ⅱ.Ⅰ －4.2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Ⅰ.Ⅰ －7.4；Ⅱ.Ⅰ －4.2；Ⅱ.Ⅸ －2 

滞纳金 Ⅴ.Ⅱ －1；Ⅴ.Ⅸ －2.2.1.3 

质证 Ⅳ.Ⅷ －4.1 

中国政府承认的国际展览会 Ⅰ.Ⅰ －6.3.1 

中国政府主办的国际展览会 Ⅰ.Ⅰ －6.3.1 

中止 Ⅱ.Ⅷ －7.2；Ⅳ.Ⅱ －8；Ⅳ.Ⅲ －4.7；Ⅳ.Ⅳ －6；Ⅴ.Ⅶ －7 

中止程序请求费 Ⅴ.Ⅱ －1 

中止检索 Ⅱ.Ⅶ －8 

终止 Ⅱ.Ⅷ －7.1；Ⅳ.Ⅱ －9；Ⅳ.Ⅲ －7；Ⅳ.Ⅳ －7；Ⅴ.Ⅸ －2 

主动修改 Ⅰ.Ⅰ －7.6；Ⅰ.Ⅱ －8.1；Ⅰ.Ⅲ －10；Ⅱ.Ⅷ －5.2 

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 Ⅱ.Ⅰ －4.4 

著录项目 Ⅰ.Ⅰ －6.7；Ⅳ.Ⅰ －6.2 

著录项目变更 Ⅰ.Ⅰ －6.7；Ⅲ.Ⅰ －5.10；Ⅴ.Ⅺ －5 

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 Ⅰ.Ⅰ －6.7.1.2；Ⅴ.Ⅱ －1 

著录项目变更证明文件 Ⅰ.Ⅰ －6.7.2 

专利登记簿 Ⅴ.Ⅸ －1.3 

专利登记费 Ⅴ.Ⅱ －1 

专利分类 Ⅰ.Ⅳ 

专利公报 Ⅴ.Ⅷ －1 

专利权的授予 Ⅴ.Ⅸ －1 

专利权的终止 Ⅴ.Ⅸ －2 

专利权评价报告 Ⅴ.Ⅹ 

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 Ⅴ.Ⅱ －1 

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 Ⅴ.Ⅹ －2.3 

专利权人国籍变更 Ⅰ.Ⅰ －6.7.2.5 



389 

 

专利权人姓名或者名称变更 Ⅰ.Ⅰ －6.7.2.1 

专利权转移 Ⅰ.Ⅰ －6.7.2.2 

专利申请及专利单行本 Ⅴ.Ⅷ －2 

专利申请手续 Ⅴ.Ⅰ －1 

专利申请文档 Ⅴ.Ⅳ 

专利申请文件 Ⅴ.Ⅰ －1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的使用 Ⅲ.Ⅱ －5.1 

专利证书 Ⅴ.Ⅸ －1.2 

转基因动物或植物 Ⅱ.Ⅹ －9.1.2.4 

转用发明 Ⅱ.Ⅳ －4.4 

字体及规格 Ⅴ.Ⅰ －5.2 

字体颜色 Ⅴ.Ⅰ －5.5 

总的发明构思 Ⅱ.Ⅵ －2.1.2 

总委托书 Ⅰ.Ⅰ －6.1.2 

组合发明 Ⅱ.Ⅳ －4.2 

组合库的分类 Ⅰ.Ⅳ －8.9 

组合物的分类 Ⅰ.Ⅳ －8.2 

组合物权利要求 Ⅱ.Ⅹ －4.2 

组合物的新颖性 Ⅱ.Ⅹ －5.2 

组件产品 Ⅰ.Ⅲ －4.2.1；Ⅰ.Ⅲ －6.2.1.2；Ⅳ.Ⅴ －5.2.5.1 

组装关系不唯一的组件产品 Ⅰ.Ⅲ －4.2.1；Ⅳ.Ⅴ －5.4.1 

组装关系唯一的组件产品 Ⅰ.Ⅲ －4.2.1；Ⅳ.Ⅴ －5.4.1 

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Ⅱ.Ⅳ －3.2.1.1 

附  录 

 

 

 

 

 

 

 



390 

 

 

 

 

 

 

 

 

 

 

 

 

 

 

 

 

 

 

 

 

 

 

 

 

 

 

 

 

 

 

 

 



391 

 

 

 

 

 

 

 

 

 

 

 

 

 

 

9.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复议规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

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

议法》，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照本规程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复议。 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复议申请、审理复议案件、作出复议决定，适用本规程。 

 第三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法律事务处（以下简称法律事务处）负责行政复议的具体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 受理行政复议申请；  

（二） 向有关部门及人员调查取证，调阅有关文档和资料；  

（三） 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  

（四） 拟订、制作和发送复议法律文书； 

 （五） 办理因不服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应诉事项。  

第四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不适用调解。  

第二章 申请复议的范围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复议： 

（一） 专利申请人对不予受理其申请不服的；  

（二） 专利申请人对申请日的确定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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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专利申请人对视为未要求优先权不服的；  

（四） 专利申请人对其专利申请按保密专利申请处理或者不按保密专利申请处理不服的；  

（五） 专利申请人对专利申请视为撤回不服的； 

 （六） 专利申请人对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的权利不服的；  

（七） 专利权人对专利权终止不服的； 

 （八） 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因耽误有关期限导致其权利丧失，请求恢复权利而不予恢复的；  

（九） 专利权人对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不服的；  

（十） 强制许可请求人对终止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不服的；  

（十一） 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对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二条终止其国际专利申请不

服的；  

（十二） 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对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五条所作复查决定不服

的； （十三） 布图设计登记申请人对不予受理布图设计申请不服的； 

 （十四） 布图设计登记申请人对布图设计申请视为撤回不服的；  

（十五） 布图设计登记申请人、布图设计权利人因耽误有关期限造成权利丧失，请求恢复权利而不予恢

复的； （十六） 布图设计权利人对非自愿许可决定不服的；  

（十七） 布图设计权利人、被控侵权人对侵犯布图设计专有权所作行政处罚不服的；  

（十八） 专利代理机构对撤销其机构的处罚不服的；  

（十九） 专利代理人对吊销其《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的处罚不服的；  

（二十）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第六条 对下列情形之一，不能申请行政复议： 

（一） 专利申请人对驳回专利申请的决定不服的； 

（二） 专利申请人对复审决定不服的；  

（三） 专利权人和无效宣告请求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就无效宣告请求所作决定不服的；  

（四） 专利权人或实施强制许可的被许可人对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的裁决不服的；  

（五） 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国际申请的受理单位、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

位所作决定不服的； （六） 布图设计登记申请人对驳回登记申请的决定不服的；  

（七） 布图设计登记申请人对复审决定不服的；  

（八） 布图设计权利人对撤销布图设计登记的决定不服的；  

（九） 布图设计权利人、非自愿许可取得人对非自愿许可报酬的裁决不服的；  

（十） 布图设计权利人、被控侵权人对布图设计专有权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不服的。  

第三章 复议参加人 



393 

 

第七条 依照本规程申请复议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是复议申请人。 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其权利或

者利益受到损害的 

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复议，也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复议。 国家知识产权局是复议程序中的被申请人。 

第八条 对涉及共有权利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应当由共有人共同提出复议申请。 

第九条 复议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参加复议。  

第四章 申请与受理 

第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

行政行为之日起 

60 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前款所述期限的，该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

续计算。 

第十一条 有权申请复议的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经立案的，不得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

复议。 国家知 

识产权局受理复议申请后，发现当事人在受理复议申请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且人民法院已经立案的，

驳回复议申请。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复议，申请已经受理的，在法定复议期限内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第十二条 申请复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申请人是认为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布图设计

登记申请人、布图设计权利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二） 有具体的复议请求和必要的证据； 

（三） 属于申请复议的范围；  

（四） 在规定的申请复议期限内。 

 第十三条 申请复议应提交复议申请书一式两份，并附具必要的证据材料。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书面形式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应附具该文书或者其复印件。 委托代理人的，应附具授权委托书。  

第十四条 复议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 申请人的姓名、名称、通信地址；  

（二） 具体的复议请求和理由；  

（三） 复议申请人的签名或印章。  

第十五条 复议申请书可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制作的标准复议申请表格。 复议申请书可以手写或者打

印。  

第十六条 复议申请书应当向法律事务处邮寄或者递交，以邮戳日或者递交日为复议申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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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法律事务处收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 5日内，对复议申请分别作如下处理：  

（一） 复议申请符合本规程规定的，予以受理，并向复议申请人发送受理通知书；  

（二） 复议申请不符合本规程规定的，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理由；  

（三） 复议申请书不符合本规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逾期不补

正的，视为未提出 

复议申请。  

第五章 审理与决定 

第十八条 行政复议采取书面方式审理。在审理的过程中，法律事务处可以向有关部门和人员调查情况，也

可应请求听取复 

议申请人或者第三人的口头意见。 

第十九条 法律事务处应当自受理复议申请之日起 7日内将复议申请书副本转交有关部门。该部门应当在收

到复议申请书副 

本之日起 10 日内提出维持、撤销或者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书面答复意见，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

据、依据和他有关材料。逾期不提出答复意见的，不影响复议决定的作出。 复议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前款

所述书面答复意见以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但涉及保密的内容除外。 

第二十条 复议决定作出之前，复议申请人可以撤回复议申请。撤回复议申请的，复议程序终止。 

第二十一条 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原则上不停止执行。法律事务处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应当向有关部门

发出停止执行通知书，并通知复议申请人及第三人。 

 第二十二条 法律事务处审理复议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为依据。  

第二十三条 对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复议决定：  

（一） 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事实清楚，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的，决定维持；  

（二） 具体行政行为有程序上不足的，决定有关部门进行补正； 

 （三） 有关部门不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职责的，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 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该具体行政行为，并可以决定有关部门重新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不能撤销的，应当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1、 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2、 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  

3、 违反法定程序的； 

4、 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 

5、 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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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现相反证据，撤销或者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更为合理的。 撤销或者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

作出后，法律事务处在必要时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后续程序的书面建议。  

第二十四条 复议申请人可以在提出复议申请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法律事务处应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

定对该赔偿请求进行审理，经规定的审批程序后，在复议决定中一并对赔偿请求作出决定。  

第二十五条 行政复议决定应当自受理复议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但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

的，经规定的审批程序后可以延长期限，并通知复议申请人和第三人。延长的期限最多不得超过 30 日。  

第二十六条 行政复议决定以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名义作出。复议决定书应当加盖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复议专

用章。 第六章 期间与送达  

第二十七条 期间开始之日不计算在期间内。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

届满的日期。本规程中有关“5日”、“7 日”、“10 日”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节假日。  

第二十八条 复议决定书直接送达的，复议申请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复议决定书邮寄送

达的，自交付邮寄之日起满 15 日视为送达。 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二十九条 复议申请人或者第三人委托代理人的，复议决定书除送交代理人外，还应按国内的通讯地址送

交复议申请人和第三人。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行政复议，适用本规程。 

第三十一条 行政复议不收取费用。 

 第三十二条 本规程自 2002 年 9 月 1日起施行。 

 

 

 

 

 

 

 

 

 

 

10.施行修改后的专利法的过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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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了保障 2008 年 12 月 27 日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法〉的决定》的施行，依照立法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修改前的专利法的规定适用于申请日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前（不含该日，下同）的专利申请以及

根据该专利申请授予的专利权；修改后的专利法的规定适用于申请日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后（含该日，下

同）的专利申请以及根据该专利申请授予的专利权；但本办法以下各条对申请日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前的专利

申请以及根据该申请授予的专利权的特殊规定除外。 

  前款所述申请日的含义依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理解。 

  第三条  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后请求给予实施专利的强制许可的，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第六章的规定。 

  第四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发生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后的涉嫌侵犯专利权行为进行处理的，适用修

改后的专利法第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的规定。 

  第五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发生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后的涉嫌假冒专利行为进行查处的，适用修改

后的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第六条  专利权人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后标明专利标识的，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第七条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后

委托或者变更专利代理机构的，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11. 施行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过渡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 2010 年 1 月 9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决定》

的施行，依照立法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修改前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规定适用于申请日在 2010 年 2 月 1日前（不含该日）的专利申请以及

根据该专利申请授予的专利权；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规定适用于申请日在 2010 年 2 月 1日以后（含该

日，下同）的专利申请以及根据该专利申请授予的专利权；但本办法以下各条对申请日在 2010 年 2 月 1日前的

专利申请以及根据该申请授予的专利权的特殊规定除外。 

  第三条  2010 年 2 月 1日以后以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为理由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对该

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四条  2010 年 2 月 1日以后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对该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

则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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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专利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在 2010 年 2 月 1日以后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手续的，该国际申请适用修

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章的规定。 

  第六条  在 2010 年 2 月 1日以后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中止有关程序的，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

十三条和第九十九条的规定，不再缴纳中止程序请求费。 

  在 2010 年 2 月 1日以后请求退还多缴、重缴、错缴的专利费用的，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四

条第四款的规定。 

  在 2010 年 2 月 1日以后缴纳申请费、公布印刷费和申请附加费的，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 

  在 2010 年 2 月 1日以后办理授予专利权的登记手续的，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三条和第九十

七条的规定，不再缴纳申请维持费。 

  第七条  本办法自 2010 年 2 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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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专利代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专利代理制度，维护专利代理行业的正常秩序，保障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依法执

业，根据《专利法》和《专利代理条例》以及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依照《专利法》、《专利代理条例》和本办

法对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人进行管理和监督。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应组织、引导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模范执行《专利法》、《专利代理条

例》和本办法，规范执业行为、严格行业自律、不断提高行业服务水平。  

第二章 专利代理机构及其办事机构的设立、变更、停业和撤销 

  第三条 专利代理机构的组织形式为合伙制专利代理机构或者有限责任制专利代理机构。 

  合伙制专利代理机构应当由 3名以上合伙人共同出资发起，有限责任制专利代理机构应当由 5名以上股东

共同出资发起。 

  合伙制专利代理机构的合伙人对该专利代理机构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责任制专利代理机构以该

机构的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  

  第四条 设立专利代理机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机构名称； 

  （二）具有合伙协议书或者章程； 

  （三）具有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合伙人或者股东； 

  （四）具有必要的资金。设立合伙制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具有不低于 5万元人民币的资金；设立有限责

任制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具有不低于 10 万元人民币的资金； 

  （五）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必要的工作设施。 

  律师事务所申请开办专利代理业务的，在该律师事务所执业的专职律师中应当有 3名以上具有专利代理人

资格。  

  第五条 专利代理机构的合伙人或者股东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专利代理人资格；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6.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6.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6.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6.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6.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6.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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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具有 2年以上在专利代理机构执业的经历； 

  （三）能够专职从事专利代理业务； 

  （四）申请设立专利代理机构时的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 

  （五）品行良好。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专利代理机构的合伙人或股东：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在国家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工作，尚未正式办理辞职、解聘或离休、退休手续的； 

  （三）作为另一专利代理机构的合伙人或者股东不满 2年的； 

  （四）受到《专利代理惩戒规则（试行）》第五条规定的通报批评或者收回专利代理人执业证的惩戒不满

3年的； 

  （五）受刑事处罚的（过失犯罪除外）。  

  第七条 专利代理机构只能享有和使用一个名称。 

  专利代理机构的名称应当由该机构所在城市名称、字号、"专利代理事务所"、"专利代理有限公司"或者

“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组成。其字号不得在全国范围内与正在使用或者已经使

用过的专利代理机构的字号相同或者相近似。 

  律师事务所开办专利代理业务的，可以使用该律师事务所的名称。  

  第八条 设立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设立专利代理机构申请表； 

  （二）专利代理机构的合伙协议书或者章程； 

  （三）验资证明； 

  （四）专利代理人资格证和身份证的复印件； 

  （五）人员简历及人事档案存放证明和离退休证件复印件； 

  （六）办公场所和工作设施的证明； 

  （七）其他必要的证明材料。 

  律师事务所申请开办专利代理业务的，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开办专利代理业务申请表； 

  （二）主管该律师事务所的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同意其开办专利代理业务的函件； 

  （三）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书或者章程； 

  （四）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和资金证明； 

  （五）专利代理人的律师执业证、专利代理人资格证和身份证的复印件； 

  （六）办公场所和工作设施的证明；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6.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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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必要的证明材料。 

  上述证明材料应当是在申请设立专利代理机构或开办专利代理业务之前的 6个月内出具的证明材料。  

  第九条 设立专利代理机构的审批程序如下： 

  （一）申请设立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向其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经审查，

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认为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上报国家知识产权

局批准；认为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 

  （二）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申请，应当自收到上报材料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批准决定，

通知上报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并向新设立的机构颁发专利代理机构注册证和机构代码；对不符

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申请，应当自收到上报材料之日起 30 日内通知上报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重新

进行审查。 

  律师事务所申请开办专利代理业务的，参照上述规定进行审批。  

  第十条 专利代理机构变更名称、地址、章程、合伙人或者股东等注册事项的，应当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

请，同时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变更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后生效。  

  第十一条 专利代理机构停业或者撤销的，应当在妥善处理各种尚未办结的事项后，向其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知识产权局申请。经审查同意的，应当将专利代理机构注册证及标识牌交回省、自治区、直辖

市知识产权局，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停业或撤销手续。  

  第十二条 专利代理机构在本省内设立办事机构的，应当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申

请。经批准的，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知识产权局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专利代理机构跨省设立办事机构的，应当在获得其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同意后，向办

事机构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申请。经批准的，由办事机构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

识产权局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第十三条 申请设立办事机构的专利代理机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设立时间满 2年以上； 

  （二）具有 10 名以上专利代理人； 

  （三）通过上一年度年检。  

  第十四条 专利代理机构的办事机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 2名以上由专利代理机构派驻或者聘用的专职专利代理人； 

  （二）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必要的资金； 

  （三）办事机构的名称由专利代理机构全名称、办事机构所在城市名称和"办事处"组成。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可以附加规定专利代理机构在其行政区域内设立办事机构的

其他条件和程序，并将有关规定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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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专利代理机构的办事机构不得以其单独名义办理专利代理业务，其人事、财务、业务等由其所

属专利代理机构统一管理。专利代理机构应当对其办事机构的业务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专利代理机构跨省设立办事机构的，其办事机构应当接受办事机构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

局的指导和监督。  

  第十七条 办事机构停业或者撤销的，应当在妥善处理各种尚未办结的事项后，向办事机构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申请。经批准的，由该知识产权局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同时抄报专利代理机构

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 

  专利代理机构停业或者撤销的，其办事机构应当同时终止。  

第三章 专利代理人的执业 

  第十八条 专利代理人执业应当接受批准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的聘请任用，并持有专利代理人执业证。  

  第十九条 专利代理机构聘用专利代理人应当按照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与受聘的专利代理人订立聘用协

议。订立聘用协议的双方应当遵守并履行协议。  

  第二十条 颁发专利代理人执业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专利代理人资格； 

  （二）能够专职从事专利代理业务； 

  （三）不具有专利代理或专利审查经历的人员在专利代理机构中连续实习满 1 年，并参加上岗培训； 

  （四）由专利代理机构聘用； 

  （五）颁发时的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 

  （六）品行良好。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颁发专利代理人执业证：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申请前在另一专利代理机构执业，尚未被该专利代理机构解聘并未办理专利代理人执业证注销手续

的； 

  （三）领取专利代理执业证后不满 1 年又转换专利代理机构的； 

  （四）受到《专利代理惩戒规则（试行）》第五条规定的收回专利代理人执业证的惩戒不满 3年的； 

  （五）受刑事处罚的（过失犯罪除外）。  

  第二十二条 申请颁发专利代理人执业证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专利代理人执业证申请表； 

  （二）专利代理人资格证和身份证的复印件； 

  （三）人事档案存放证明或者离、退休证件复印件； 

  （四）专利代理机构出具的聘用协议；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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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申请前在另一专利代理机构执业的，应提交该专利代理机构的解聘证明； 

  （六）首次申请颁发专利代理执业证的，应提交其实习所在专利代理机构出具的实习证明和参加上岗培训

的证明。  

  第二十三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委托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负责颁发、变更以及注销专利代理人执业证的

具体事宜。  

  第二十四条 经审核，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认为专利代理人执业证的颁发申请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

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的 15 日内颁发专利代理人执业证；认为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的

15 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五条 专利代理机构辞退专利代理人的，应当提前 30 日通知该专利代理人；专利代理人辞职的，应

当提前 30 日通知其所在的专利代理机构。 

  专利代理机构与专利代理人解除聘用关系的，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收回其专利代理人执业证，出具解聘证

明，并在出具解聘证明之日起的 10 日内向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办理专利代理人执业证注销手续。  

  第二十六条 专利代理机构停业或者撤销的，应当在获得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审查同意之日起

的 10 日内，收回其全部专利代理人执业证并向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办理专利代理人执业证注销手续。  

  第二十七条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应当在颁发、变更或者注销专利代理人执业证之日起的 5日内向国

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并上报有关材料，同时抄送专利代理机构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  

  第二十八条 未持有专利代理人执业证的人员不得以专利代理人的名义，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专利代理业

务。  

  第二十九条 专利代理人承办专利代理业务应当以所在专利代理机构的名义接受委托，与委托人订立书面

委托合同，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帐。专利代理人不得私自接受委托，办理专利代理业务并收取费用。  

第四章 专利代理机构及专利代理人的年检 

  第三十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组织、指导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的年检，委托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知识产权局以及国防专利局具体实施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的年检。 

  凡经批准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以及开办专利代理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均应当参加年检。专利代理机构的办事

机构应当随其专利代理机构参加年检，有关材料同时抄报办事机构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配合参与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的年检。  

  第三十一条 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的年检每年进行一次，时间为 9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第三十二条 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的年检内容包括： 

  （一）专利代理机构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设立条件； 

  （二）专利代理机构的合伙人或者股东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 

  （三）在专利代理机构中执业的专利代理人是否持有专利代理人执业证，是否按照要求参加执业培训； 



403 

 

  （四）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是否有《专利代理惩戒规则（试行）》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列出的

违法违纪行为； 

  （五）专利代理机构自前次年检完毕以来的专利代理业务数量； 

  （六）专利代理机构的财务情况； 

  （七）应当予以年检的其他内容。  

  第三十三条 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提交下列年检材料： 

  （一）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年检登记表； 

  （二）专利代理机构的工作报告； 

  （三）专利代理机构注册证副本； 

  （四）专利代理人执业证； 

  （五）财务报表； 

  （六）其它需要提交的文件。 

  专利代理机构的工作报告应当全面反映本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各项内容。  

  第三十四条 经年检发现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

局应当责令其在指定期限内予以改正；逾期不予改正的，给予年检不合格的结论。 

  经年检发现专利代理机构或者专利代理人有《专利代理惩戒规则（试行）》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列出

的违法违纪行为的，可以提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给予惩戒。  

  第三十五条 年检合格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在专利代理机构的注册证以及该机构中执

业的专利代理人执业证上加盖该年度年检合格的印章；年检不合格的，加盖年检不合格的印章。 

  未参加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专利代理机构，在下次年检合格之前不得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各地知识产权局

办理新的专利代理业务。  

  第三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应当在完成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的年检之日起的 10

日内将年检情况总结和年检登记表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并将专利代理人执业证的年检结果送中华全国专利

代理人协会备案。 

  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向社会公布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的年检结果。  

  第三十七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和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的工作人员

应当对专利代理机构年检中不予公开的内容保密。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3 年 7 月 15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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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专利代理惩戒规则（试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的执业监督，规范专利代理执业行为，维护专利代理行业

的正常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专利代理条例》制定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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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人执业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恪守专利代理职业道德和执

业纪律。 

  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执业应当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监督。 

  第三条 专利代理机构或者专利代理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由专利行政部门按照本规则给

予惩戒。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分别设立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具体实施本规则。 

  第四条 对专利代理机构的惩戒分为： 

  （一）警告； 

  （二）通报批评； 

  （三）停止承接新代理业务 3至 6个月； 

  （四）撤销专利代理机构。 

  第五条 对专利代理人的惩戒分为： 

  （一）警告； 

  （二）通报批评； 

  （三）收回专利代理人执业证书； 

  （四）吊销专利代理人资格。 

  第六条 专利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责令其改正，并给予本规则第四条规定的惩戒： 

  （一）申请设立时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二）擅自改变主要登记事项的； 

  （三）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的； 

  （四）年检逾期又不主动补报的； 

  （五）以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的； 

  （六）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代理的； 

  （七）就同一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案件接受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委托人的委托的； 

  （八）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的； 

  （九）从事其他违法业务活动或者违反国务院有关规定的。 

  第七条 专利代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责令其改正，并给予本规则第五条规定的惩戒： 

  （一）同时在两个以上专利代理机构执业的； 

  （二）诋毁其他专利代理人、专利代理机构的，或者以不正当方式损害其利益的； 

  （三）私自接受委托、私自向委托人收取费用、收受委托人财物、利用提供专利代理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

人争议的权益、或者接受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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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妨碍、阻扰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的； 

  （五）干扰专利审查工作或者专利行政执法工作的正常进行的； 

  （六）专利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退休、离职后从事专利代理业务，对本人审查、处理过的专利申请案件或

专利案件进行代理的； 

  （七）泄露委托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八）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的； 

  （九）从事其他违法业务活动的。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直接责任人本规则第五条第（三）项或者第（四）项规定的惩戒，

可以同时给予其所在专利代理机构本规则第四条第（三）项或者第（四）项规定的惩戒： 

  （一）违反专利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泄露委托人发明创造的内容的； 

  （二）剽窃委托人的发明创造的； 

  （三）向专利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行贿的，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的； 

  （四）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的，或者指使、引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的； 

  （五）受刑事处罚的（过失犯罪除外）； 

  （六）从事其他违法业务活动后果严重的。 

  第九条 具有专利代理人资格、但没有取得专利代理人执业证书的人员为牟取经济利益而接受专利代理委

托，从事专利代理业务的，应当责令其停止非法执业活动，并记录在案。有本规则第七条、第八条所列行为

的，应当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吊销专利代理人资格的惩戒。 

  第十条 按本规则应当给予惩戒，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处分： 

  （一）主动承认错误并承担责任的； 

  （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不良后果发生或者减轻不良后果的。 

  按本规则应当给予惩戒，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重处分： 

  （一）对检举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二）案发后订立攻守同盟或者隐匿、销毁证据，阻挠调查的。 

  第十一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的人员和专

利代理人的代表组成。 

  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的人员和专利代理人的代表组

成。 

  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三年。 

  第十二条 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申请他们回避： 

  （一）是案件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近亲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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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案件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处理结果公正的。 

  第十三条 对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有权向

该专利代理机构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投诉。必要时，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代理惩

戒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也可以依职权主动立案。 

  第十四条 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应当在受理投诉之日或者主动立案之日起的 3 个月内做出决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认为需要吊销专利代理人资格、撤销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将其

调查结果和惩戒理由上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应当在收

到上报材料之日起的 2个月内做出决定。 

  第十五条 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表决通过惩戒决定前，应当允许当事人进行陈述或者申辩，并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证据和理由进行调查核实。 

  第十六条 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表决通过惩戒决定后，应当制作惩戒决定书，记载以下事项： 

  （一）被惩戒的专利代理机构或者专利代理人的名称、姓名和地址； 

  （二）事由及调查核实的结果； 

  （三）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的决定； 

  （四）决定日期。 

  第十七条 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做出的惩戒决定应当经同级知识产权局批准，并以该局的名义发出。 

  惩戒决定书应当在批准之日起的 10 日内送达被惩戒的专利代理机构或者专利代理人。 

  第十八条 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的委员和工作人员在正式送达惩戒决定书之前负有保密责任。 

  第十九条 对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的惩戒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惩戒决定书之日起的 2个月内依法申请

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应当在其惩戒决定生效之日起的 10 日内向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备案。 

  惩戒决定生效后，除给予警告的以外，由做出惩戒决定的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在政府网站或者新闻媒体上

予以公布。 

  第二十一条 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章程和惩戒决定书表格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制定。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自 2003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14.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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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规范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专利代理条例》，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制度，每年举行一次考试。 

  第三条  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包括以下考试科目： 

  （一）专利法律知识； 

  （二）相关法律知识； 

  （三）专利代理实务。 

  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采取闭卷笔答方式。 

  第四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成立专利代理人考核委员会。考核委员会负责审定《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大

纲》和确定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合格分数线，其成员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华全国专利代理

人协会的有关人员以及专利代理人的代表组成，主任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担任。 

  专利代理人考核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各项具体工作。 

  第五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每年应当在举行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六个月前以公告的形式公布考点城市、考试

时间及证书发放等事项。 

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命题，命题范围以《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大纲》为准。 

  第六条  各考点城市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承办受理报名、审查报名人员资格、设置考

场、组织考试、发放考试成绩单等项工作。 

  第七条  报名参加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当符合《专利代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参加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 

  （一）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被吊销专利代理人资格的； 

  （三）属于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被处以三年内不得报名参加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且未满三年的。 

  第八条  举办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培训班的，不得强制要求考试报名人员参加培训，不得强制要求参加培

训的人员购买其指定的教材或者其他考试资料。 

  第九条  参与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命题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不得泄漏考试试题及其他相关信息，并且不

得参加考试。 

  命题人员不得从事与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有关的授课、答疑、辅导等活动。 

  第十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全国统一阅卷工作，并公布考试成绩。 

  第十一条  应试人员达到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合格分数线的，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专利代理人资格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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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应试人员有违纪行为的，视情节、后果给予警告、确认考试成绩无效、三年内不得报名参加专

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处理；考试工作人员有违纪行为的，视情节、后果给予相应的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对应试人员和考试工作人员违纪行为的具体处理办法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另行规定。 

  第十三条  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考务规则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另行规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三十六号发布的《专利代理人资格考

试实施办法》同日废止。 

 

 

 

 

 

15.专利代理人考试考务规则 

第一节 考试报名 

  第一条 报名参加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当选择适合其参加考试的考点之一，以现场报名、信

函报名或者网上报名等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考点城市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考点

知识产权局)报名。 

  第二条 报名人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并缴纳相关费用： 

  (一)报名表及照片; 

  (二)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三)学历证书复印件; 

  (四)工作证明原件。 

  现场报名的，应当在报名时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和学历证书原件接受查验;信函报名或者网上报名的，应当在

规定的时间内持有效身份证件和学历证书原件到其所选考点知识产权局接受查验。 

  报名人员可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下载报名表。 

  第三条 各考点知识产权局应当及时将报名人员的报名表原件及有关信息数据上报专利代理人考核委员会办

公室(以下简称考核委员会办公室)。 

  第四条 准考证由考核委员会办公室统一编号制作。 

  各考点知识产权局应当对符合相关规定的报名人员发给准考证，并将本规则中要求应试人员了解的事项通

知该报名人员。 

  第二节 考场设置与考场人员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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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各考点知识产权局应当按照集中、便利的原则设置考场。 

  设置考场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每个考场的应试人员人数为 30 名，余数不足 30 名的单设一个考场; 

  (二)每位应试人员一个桌位，应试人员横向之间应当有一个桌位以上的间隔; 

  (三)每个桌位的右上角应当粘贴应试人员姓名及准考证号码; 

  (四)考场周围环境应当安全、安静，不得使用阶梯教室作为考场。 

  第六条 各考点应当设总监考人一名，由考点知识产权局局长或者副局长担任，总体负责该考点的监考工作;

每个考场应当设男女监考人员各一名，负责该考场的具体监考工作。 

  总监考人应当至迟于考试前一天召集由全体监考人员和巡考人员参加的监考职责说明会。 

  第七条 各考点知识产权局应当根据需要安排、配备保卫和医务人员，协助维护考试秩序，提供医疗救助服

务。 

  第八条 各考点知识产权局应当在考场附近设置考务办公室，作为处理有关事务的场所。 

  第三节 试卷运送和保管 

  第九条 考试试卷和答题卡由考核委员会办公室委托有关部门运送至各考点，具体事宜和保密义务由双方约

定。 

  第十条 各考点知识产权局应当配备专门的保密室及保险柜，用于存放考试试卷和答题卡，并配备封条及运

送试卷的专用车辆。 

  保密室应当具有防水、防火、防盗等安全措施，并实施二十四小时监控。存放了试卷和答题卡的保险柜应

当加贴封条。 

  存放试卷的保密室距离考场较远，需要将试卷或者答题卡临时存放在考务办公室的，应当在考务办公室配

备保险柜并加强相关保卫工作。 

  第十一条 各考点知识产权局应当指定两名或者两名以上试卷保管人员专门负责试卷保管工作。 

  保密室和保险柜钥匙应当由不同的试卷保管人员分别保管。 

  第十二条 从保险柜存取试卷、答题卡，应当由两名或者两名以上试卷保管人员操作，巡考人员应当在场。 

  存取试卷、答题卡应当由试卷保管人员详细填写考核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制作的试卷、答题卡存取记录单并

签字，由巡考人员予以签字确认。 

  第十三条 启用前的试卷和答题卡、密封后的有效答题卡，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拆封。 

  第十四条 试卷运送、保管过程中发生泄密或者其他意外事故的，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扩散，并及时

报告考核委员会办公室处理。 

  第四节 考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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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条 每科考试开始前 20 分钟，应试人员应当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进入考场，按准考证号码对号

入座，并将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放在考桌右上角，以便监考人员查验。  

  第十六条 应试人员迟到 30 分钟以上的，不得进入考场。考试开始 30 分钟后，应试人员方可交卷出场。 

  第十七条 应试人员不得携带下列物品进入考场： 

  (一)任何书籍、期刊、笔记以及带有文字的纸张; 

  (二)任何具有通讯、存储、录放等功能的电子产品。 

  应试人员携带前款所述物品的，应当在各科考试开始前交由监考人员代为保管。 

  第十八条 应试人员应当用笔正确，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要求在答题卡上填写姓名和填写、填涂准考证号码，

必要时粘贴条形码;答题时应当填涂到位、字迹清晰。 

  因应试人员未按规定填写姓名、填涂准考证号码或者未粘贴条形码导致身份无法确认的，其试卷无效;因应

试人员损坏答题卡、填涂不到位或者书写字迹不清等原因导致试卷无法评阅或者影响考试成绩的，责任由应试

人员自行承担。 

  第十九条 应试人员发现试卷印制有误或者不清晰的，可以向监考人员反映，但不得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

题。 

  第二十条 应试人员应当严格遵守考场规则，保持考场肃静，不得相互交谈、随意站立或者随意走动，不得

查看或者窥视他人答题卡，不得传递答题卡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任何信息，不得在考场内吸烟。 

  第二十一条 应试人员提前答完试卷的，可以在座位上举手示意，待监考人员收卷后离开考场。 

  考试结束时间一到，应试人员应当立刻停止答卷，并将答题卡翻放在桌面上，离开考场。 

  应试人员不得将试卷或者答题卡带出考场，交卷后不得在考场及附近逗留喧哗。 

  第五节 监 考 

  第二十二条 监考人员应当在总监考人的指挥下，明确岗位，按照分工完成下列工作： 

  (一)每科考试开始前 25 分钟，各考场两名监考人员一同到保密室或者考务办公室领取试卷和答题卡。 

  (二)考试开始前 10 分钟宣布考场规则，当众启封答题卡封装袋并向应试人员分发，要求应试人员及时在答

题卡上填写姓名和填写、填涂准考证号码或者粘贴条形码。 

  (三)每科考试开始前 3 分钟，当众启封试卷封装袋，核对无误后向应试人员分发试卷。 

  (四)逐个核对应试人员与其持有的身份证件、准考证上的照片是否相符;核对应试人员准考证号码与座位上

粘贴的号码是否一致;检查应试人员在答题卡上填写的姓名、填涂的准考证号码或者粘贴的条形码是否与其姓

名、准考证号码一致。 

  (五)在考试期间维持考场秩序，保证考试的正常进行。 

  (六)考试结束前 15 分钟向应试人员发出时间提示。考试结束时间一到，要求应试人员立刻停止答卷并将答

题卡翻放在考桌上离开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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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如实填写考场记录单，写明考场秩序状况、缺考人员准考证号、应试人员的违纪行为以及处理经过等

详细情况。考场记录单应当填写一式两份，一份与所在考场的有效答题卡一同放入答题卡封装袋中封装，另一

份交由巡考人员带回交给考核委员会办公室。 

  (八)每科考试结束后，按照所在考场的应试人员人数清点答题卡，将清点后的答题卡按考号顺序排序并封

装。封装时应当在答题卡封装袋开口处加贴密封签、加盖骑缝章，并在答题卡封装袋正面写明考点城市、考场

编号、有效答题卡数量，签名后交由试卷保管人员存入保险柜。 

  (九)每科考试结束后，清理考场并对考场进行封闭，考场钥匙由监考人员专管。 

  第二十三条 监考人员进入考场应当佩戴统一制发的监考标志。 

  第二十四条 监考人员发现应试人员临场生病的，应当联系考点配备的医务人员进行必要的治疗;对不能坚

持考试的，应当说服其终止考试。 

  第二十五条 监考人员应当恪尽职守，对试题内容不得作任何解释或暗示;不得在考场内吸烟、阅读书报、

闲谈、接打电话或者做其他与监考无关的事情。 

  第六节 巡 考 

  第二十六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向各考点委派巡考人员。巡考人员应当参加考点知识产权局在考试前召开的监

考职责说明会。 

  第二十七条 巡考人员应当在试卷到达之前检查各考点试卷存放处是否符合本规则第十条的规定、查看考场

设置和监考人员配备是否符合本规则第二节的规定;发现不符合规定的，应当及时向考点知识产权局指出，共同

研究补救措施，必要时向考核委员会办公室汇报。 

  第二十八条 巡考人员应当全程参加试卷和答题卡的接收、存取、运送、分发、销毁等项工作;发现问题

的，应当及时向考点知识产权局指出，共同研究补救措施，必要时向考核委员会办公室汇报。  

  第二十九条 在考试过程中，巡考人员应当对各个考场进行巡视，查看各考场秩序是否正常。 

  第三十条 在全部科目的考试结束之后，巡考人员应当及时安全运送有效答题卡返回，交至考核委员会办公

室指定的保密室。 

  第七节 阅 卷 

  第三十一条 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统一阅卷的组织协调工作由考核委员会办公室承担。 

  第三十二条 专利法律知识与相关法律知识科目采取机读阅卷方式;专利代理实务科目采取无纸化人工阅卷

方式。 

  第三十三条 考核委员会办公室在考试结束后公布专利法律知识和相关法律知识科目的试题及其参考答案;

公众可以自公布之日起一周内对参考答案提出意见。 

  第三十四条 考核委员会办公室拆封答题卡封装袋、机读阅卷、扫描答题卡时，应当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在

指定地点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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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部门参加专利代理实务科目的评阅工作，由相关专家组成阅卷领导小组制

定专利代理实务科目评分标准，阅卷人员应当根据评分标准认真阅卷。 

  第三十六条 阅卷人员应当严格遵守纪律，不得将答题卡带出阅卷地点，不得损坏或者丢失答题卡，不得外

传与阅卷有关的信息。发现答题卡有异常情况的，应当及时报告考核委员会办公室，不得擅自处理。 

  第三十七条 考试成绩公布前，任何人不得擅自泄露分数情况。 

  第八节 成绩公布与复查 

  第三十八条 阅卷工作结束后，考核委员会办公室以公告形式说明成绩公布日期、成绩单获取途径和成绩查

询方式等事项。 

  第三十九条 应试人员认为其考试成绩有明显异常的，可以自考试成绩公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考核委员会办

公室提出书面复查申请;逾期提出的复查申请不予受理。 

  考试成绩复查仅限于重新核对答题卡各题得分之和相加是否有误。应试人员不得亲自查阅其答题卡。 

  第四十条 考核委员会办公室应当指定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共同完成复查工作。 

  复查结果由考核委员会办公室书面通知提出复查请求的应试人员。 

  第四十一条 复查发现分数确有错误需要予以更正的，经考核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审核同意并签名，报考核

委员会主任批准后，方可更正分数。 

  更正分数的答题卡及相应复查文件一并留存两年，用以备查。 

  第四十二条 除本规则第四十一条所述情形外，考试成绩公布半年后，经考核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批准，可

以将答题卡销毁。 

  第九节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规则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第九十九号发布的《专利代理人资格

考试考务规则》同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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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管理，严肃考试纪律，保证考试顺利实施，根据《专利代理条

例》和《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应试人员和工作人员。 

    第三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考点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考点知识产权局）依据

本办法对应试人员和工作人员的违纪行为进行处理。 

    第四条 处理违纪行为，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规范，适用规定准确。 

    第五条 应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由所在考场的监考人员给予其口头警告，并责令其改正；经警告仍不改

正的，监考人员应当报总监考人，由总监考人决定给予其责令离开考场的处理： 

    （一）随身携带书籍、资料、笔记、报纸等带有文字的纸张或者具有通讯、存储、录放等功能的电子产品

进入考场的； 

    （二）未按规定在考试开始 30 分钟内填写姓名、填涂准考证号码或者粘贴条形码的； 

    （三）考试期间相互交谈、随意站立或者随意走动的； 

    （四）在考场内喧哗、吸烟或者有其他影响考场秩序行为的； 

    （五）未在本人应坐位置答题的； 

    （六）有其他类似违纪行为的。 

    第六条 应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所在考场的监考人员应当报总监考人，由总监考人决定给予其责令离开

考场以及本场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 

    （一）夹带或者查看与考试有关资料的； 

    （二）使用具有通讯、存储、录放等功能的电子产品的； 

    （三）抄袭他人答案或者同意、默许、帮助他人抄袭的； 

    （四）以口头、书面或者肢体语言等方式传递答题信息的； 

    （五）协助他人作弊的； 

    （六）将试卷或者答题卡带出考场的； 

    （七）有其他类似较为严重的违纪行为的。  

    第七条 应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所在考场的监考人员应当报总监考人，由总监考人决定给予其责令离开

考场的处理，并报考点知识产权局决定给予其当年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 

    （一）与其他考场应试人员或者考场外人员串通作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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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打架斗殴等方式严重扰乱考场秩序的； 

    （三）以威胁、侮辱、殴打等方式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 

    （四）有其他类似严重违纪行为的。 

    有本条前款第（二）项、第（三）项所列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八条 应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给予其当年考试成绩无效、三年不得报名参加专

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处理： 

    （一）由他人冒名代替或者代替他人参加考试的； 

    （二）参与有组织作弊情节严重的； 

    （三）有其他类似特别严重违纪行为的。 

    当场发现本条前款所列行为的，由所在考点总监考人决定给予其责令离开考场的处理，并报国家知识产权

局决定给予前款所述的处理。 

    第九条 通过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以其他违法手段获得准考证并参加考试的，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给予

其当年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已经取得专利代理人资格证的，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给予确认资格证无效的处理。 

    第十条 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过程中发现应试人员有本办法所列违纪行为的，应当在考场记录单中写明违纪

行为的具体情况和采取的处理措施，由两名以上（含两名）监考人员和总监考人签字。 

    对应试人员用于作弊的材料、工具等，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保全证据，并填写清单。 

    第十一条 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知识产权局或者考点知识产权局应当停止其继续参加考试

工作，视情况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相应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相关规定擅自参加考试的； 

    （二）命题人员从事与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有关的授课、答疑、辅导等活动的； 

    （三）发现报名人员有提供虚假证明或者证件等行为而隐瞒不报的； 

    （四）擅自为应试人员调换座位及考场的； 

    （五）考试期间擅自将试卷带出或者传出考场的； 

    （六）纵容、包庇应试人员作弊的； 

    （七）提示或者暗示应试人员试题答案的； 

    （八）在接送试卷、保管试卷、巡考、监考、阅卷等环节丢失、严重损毁试卷或者答题卡的； 

    （九）外传、截留、窃取、擅自开拆未开试卷或者已密封答题卡的； 

    （十）泄露试题内容的； 

    （十一）偷换、涂改答题卡或者私自变更考试成绩的； 

    （十二）组织或者参与考试作弊的； 

    （十三）利用考试工作便利索贿、受贿或者谋取其他私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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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对应试人员进行挟私报复或者故意诬陷的； 

    （十五）未按规定履行职责或者有其他违纪行为的。 

    第十二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或者考点知识产权局根据本办法对应试人员给予本场考试成绩无效、当年考试成

绩无效、三年不得报名参加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确认专利代理人资格证无效的处理或者对考试工作人员违纪

行为进行处理的，应当以书面方式作出违纪处理决定，并将有关证据材料存档备查。 

    第十三条 对于应试人员或者考试工作人员因违纪行为受到处理的有关情况，国家知识产权局或者考点知识

产权局认为必要时可以通报其所在单位。  

    第十四条 应试人员对违纪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17.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申请专利的行为，维护正常的专利工作秩序，依据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和专利代理

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提交或者代理提交专利申请的，应当遵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不

得从事非正常申请专利的行为。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非正常申请专利的行为是指： 

  （一）同一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多件内容明显相同的专利申请，或者指使他人提交多件内容明显相同的专利申

请； 

  （二）同一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多件明显抄袭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的专利申请，或者指使他人提交多件明显

抄袭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的专利申请； 

  （三）专利代理机构代理提交本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所述类型的专利申请。 

  第四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对非正常申请专利的行为，除依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对提交的专利申请

进行处理之外，可以视情节采取下列处理措施： 

   （一）不予减缓专利费用；已经减缓的，全部或者部分追缴； 

   （二）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以及《中国知识产权报》上予以通报； 

  （三）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数量统计中扣除非正常申请专利的数量； 

  （四）建议各地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不予资助或者奖励；已经资助或者奖励的，建议全部或者部

分追还； 

  （五）建议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对从事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的专利代理机构以及专利代理人采取行业

自律措施，必要时建议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根据《专利代理惩戒规则（暂行）》的规定给予相应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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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通过非正常申请专利的行为骗取资助和奖励，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五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采取本规定第四条所列处理措施前，应当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 

   第六条 各地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引导公众和专利代理机构依法提交专利申请。 

  专利代办处发现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的，应当及时报告国家知识产权局。 

  第七条 本规定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18.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藏办法 

第一条 中国专利局委托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以下简称保藏中心）担负用于

专利程序的微生物的保藏工作。 

   第二条 保藏中心担负保藏除动物病原以外的各种细菌、放线菌、酵母菌、丝状真菌、存在于上述宿主细

胞内的质粒、以及单细胞藻株。 

   第三条 请求保藏人在将微生物送交保藏中心时应提交两管该微生物的培养物，并附具请求书写明下列事

项： 

  １、请求保藏的微生物是用于专利程序； 

  ２、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和地址； 

  ３、详细叙述微生物的培养、保藏和进行存活性检验所需的条件，保藏数种微生物的混合培养物时，应说

明其组分以及至少一种能检查各个组分存在的方法； 

  ４、请求人给予保藏微生物的分类命名（注明拉丁文名称）或者鉴别符号； 

  ５、对危及健康或者环境的微生物特性的说明或者请求人不知有无此种特性的说明。 

  请求人如果是在我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应当通过国务院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上述手

续。 

   第四条 保藏管理中心一般采用冻干或者液氮的方法保藏，对请求保藏的微生物的生物特性不负复核的责

任。如果请求人要求采用特殊的保藏方法，或者要求对该微生物的生物特性和分类命名进行复核检验，则应当

在提交保藏微生物培养物时与保藏中心另行签订合同。 

 第五条 保藏中心在收到保藏请求和微生物培养物时，应当给请求人书面证明，其内容包括： 

  １、保藏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２、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和地址； 

  ３、收到微生物培养物的日期； 

  ４、保藏中心给予该带保藏微生物的保藏号； 

  ５、保藏中心盖章或者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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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除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有关保藏微生物的情报和样品以外，在保藏期间，保藏中心负有保密的责

任，不得向任何第三者提供该微生物的情报和样品。 

 第七条 保藏中心负责保藏的期限，自收到微生物之日起至少为三十年，期满前收到提交微生物样品的请

求以后，至少应再保藏五年。 

   第八条 保藏中心应当自收到微生物培养物之日起一个月内，对请求保藏微生物进行存活性试验。上述试

验结果除应当在保藏单位登记外，还应当通知请求人和专利局。 

 第九条 保藏中心应当严格按照请求人说明的保藏办法进行保藏。在此种情况下，保藏的微生物如果仍有

死亡、污染、失灭或者变异的，保藏中心不负责任。如果由于工作失误造成上述后果之一的，保藏中心应当赔

偿请求人的损失。 

   第十条 如有前条情况之一的，保藏中心应当通知请求人重新提交微生物培养物，并予以继续保藏。 

   第十一条 在专利申请被驳回、撤回、视为撤回之前或者在授予专利权之前，保藏中心只向中国专利局批

准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保藏的微生物样品；专利申请被驳回、撤回、视为撤回之后，或者在授予专利权之后，

经微生物保藏请求人同意，保藏中心应当向其指定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该微生物样品。 

 第十二条 保藏中心提供保藏的微生物样品，应当在登记簿上登记下列内容，并且通知专利局。 

  １、提供微生物样品的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和地址； 

  ２、提供微生物样品请求人保证不向任何第三者转移微生物的声明； 

  ３、对所提供的微生物的保藏号及其简要说明； 

  ４、提供微生物样品的日期。 

 第十三条 请求保藏微生物或者请求提供微生物样品，应当按照下列标准缴费： 

  １、保藏费（３０年）１５００元； 

  ２、存活性报告（每株）１２０元； 

  ３、提供样品（每株）１００元； 

  ４、其他情况缴费标准由当事人商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专利局与保藏中心负责人签字后生效。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专利局负责解释。 

发布部门：中国专利局 发布日期：1985 年 03 月 12 日 实施日期：1985 年 03 月 12 日  

19.中国典型培养物中心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藏办法 

第一条 中国专利局委托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以下简称保藏中心）担负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的保

藏工作。 

   第二条 保藏中心担负保藏各种细菌、放线菌、酵母菌、丝状真菌、高等真菌、细胞系、病毒、存在于宿

主细胞内的质粒、以及单细胞藻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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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动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从国外向保藏中心提交病原微

生物培养物的，在提交培养物前，应当取得我国农牧渔业部的许可。 

   第四条 请求保藏人在将微生物送交保藏中心时应当提交两份该微生物的培养物，并附具请求书写明下列

事项： 

  １、请求保藏的微生物是用于专利程序； 

  ２、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地址； 

  ３、详细叙述微生物的培养、保藏和进行存活性检验所需的条件，以及保藏周期、保藏数种微生物的混合

培养物时，应当说明其组分以及至少一种能检查各个组分存在的方法。 

  ４、请求人给予保藏微生物的分类命名（注明拉丁文名称）或者鉴别符号； 

  ５、对危及健康或者环境的微生物特性的说明或者请求人不知有无此种特性的说明。 

  请求人如果是在我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应当通过国务院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本办法   

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的手续。 

   第五条 保藏中心一般采用冻干或者液氮的方法保藏。对请求保藏的微生物的生物特性不负复核的责任。

如果请求人要求采用特殊的保藏方法，或者要求对该微生物的生物特性和分类命名进行复核检验，则应当在提

交保藏微生物培养物时与保藏中心另行签订合同。 

   第六条 对于请求保藏需要特殊培养条件的细胞系或者病毒，根据保藏中心的要求。请求人应当提供所需

的培养基和药品。 

   第七条 保藏中心在收到保藏请求和微生物培养物时，应当给请求人书面证明，其内容包括： 

  １、保藏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２、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地址； 

  ３、收到微生物培养物的日期； 

  ４、保藏中心给予该项保藏微生物的保藏号； 

  ５、保藏中心盖章或者负责人签字。 

   第八条 除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有关保藏微生物的情报和样品以外，在保藏时间，保藏中心负有保密的责

任，不得向任何第三者提供该微生物的情报和样品。 

   第九条 保藏中心负责保藏的期限，自收到微生物培养物之日起至少为三十年，期满前收到提交微生物样

品的请求以后，至少应再保藏五年。 

   第十条 保藏中心应当自收到微生物培养物之日起一个月内，对请求保藏的微生物进行存活性试验。上述

试验结果除应当在保藏单位登记外，还应当通知请求人和专利局。 

   第十一条 保藏中心应当严格按照请求人说明的保藏办法进行保藏。在此种情况下，保藏的微生物如果仍

有死亡、污染、失灭或者变异的，保藏中心不负责任，如果由于工作失误造成上述后果之一的，保藏中心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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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请求人的损失。 

   第十二条 如有前条情况之一的，保藏中心应当通知请求人重新提交微生物培养物，并予以继续保藏。 

   第十三条 在专利申请被驳回、撤回、视为撤回之前或者在授予专利权之前，保藏中心只向中国专利局批

准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保藏的微生物样品；专利申请被驳回、撤回、视为撤回之后，或者在授予专利权之后，

经微生物保藏请求人同意，保藏中心应当向其指定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该微生物样品。 

   第十四条 保藏中心提供保藏的微生物样品，应当在登记簿上登记下列内容，并且通知专利局。 

  １、提供微生物样品的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地址； 

  ２、提供微生物样品请求人保证不向任何第三者转移微生物的声明。 

  ３、对所提供的微生物的保藏号及其简要说明； 

  ４、提供微生物样品的日期。 

   第十五条 保藏中心可以承担在审查、异议和无效程序中有争议的微生物培养物生物特性的鉴定工作，并

提交鉴定书。具体事宜由请求鉴定的一方与保藏中心鉴定合同办理。 

   第十六条 请求保藏微生物或者请求提供微生物样品，应当按照下列标准缴费： 

  １、保藏费（３０年） 

    （１）微生物（注）１５００元 

    （２）细胞系，动、植物病毒２００元 

  ２、存活性报告（每株） 

    （１）微生物（注）１２０元 

    （２）细胞系，动、植物病毒２００元 

  ３、提供样品（每株） 

    （１）微生物（注）１００元 

    （２）细胞系、动、植物病毒１５０元 

  ４、其他情况缴费标准由当事人商定。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专利局与保藏中心负责人签字后生效。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中国专利局负责解释。 

  注：细菌、放线菌、酵母菌、丝状真菌、高等真菌、宿菌体、岩主细胞内的质粒，以及单细胞藻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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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菌（毒）种、培养物入境检疫暂行规定 

（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０日） 

一、外国申请人向我国提出涉及微生物的专利申请，将微生物菌（毒）种、培养物交中国专利局指定的保

藏单位保藏的，应事先由其委托的涉外专利代理机构向卫生部或农牧渔业部办理入境许可审批手续。 

  与人、环境卫生有关的微生物菌（毒）种、培养物，由卫生部审批；与动物、植物有关的微生物菌（毒）

种、培养物，由农牧渔业部审批；与人畜共患性疾病有关的，应由卫生部和农牧渔业部协商后联合审批。审批

单位一般应在收到微生物菌（毒）种、培养物入境申请后一周内，作出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二、审批单位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法令、条例进行审批。对微生物菌（毒）种、培养物进口时，要求包装

绝对安全，不得造成污染。 

 三、涉外专利代理机构在办理入境许可审批手续时，应向审批单位提交申请入境的微生物菌（毒）种、培养

物的名称、来源、数量、用途，对人和动植物有否危害等简要资料。 

    四、经审批单位同意，涉外专利代理机构方可通知外国专利申请人将微生物菌（毒）种、培养物寄入我国

或携带入境。进口时涉外专利代理机构应将外国委托人的有关证明及审批单位的许可单向进口的国境卫生检疫

机关或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报检。国境卫生检疫机关或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接受报检后，应及时查检，放行。

若发现进口的微生物菌（毒）种、培养物与证件不符，或包装不符合要求，即予以退回或没收销毁。 

   五、微生物菌（毒）种、培养物保藏单位应对微生物菌（毒）种、培养物妥善保藏，确保安全，严防扩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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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任何 人要求获取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菌（毒）种、培养物样品供国内使用的，除按中国专利局

《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藏办法》办理外，均应经卫生部或农牧渔业部批准。 

发布部门：卫生部/农牧渔业部(已变更)/中国专利局 发布日期：1985 年 09 月 10 日 实施日期：1985 年 09

月 10 日  

 

 

 

 

 

21.关于港澳地区专利申请若干问题的规定 

（本规定自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一、为正确处理和规范港澳地区的法人和香港居民或澳门居民向中国专利局提出的专利申请，特制定本规

定。  

  二、港澳地区的法人向中国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时，应当委托国务院指定的或者授权中国专利局指定的专

利代理机构办理。  

  香港居民或澳门居民申请专利可以委托国务院指定的或者授权中国专利局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也可

以通过其在内地的亲友委托国内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三、港澳地区的法人和香港居民或澳门居民未按本规定办理，直接从港澳地区向中国专利局邮寄的专利申

请，中国专利局不予受理。  

  四、香港居民或澳门居民通过其在内地的亲友委托国内专利代埋机构申请专利的，应当签署全权委托书。

全权委托书中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委托人姓名和地址、被委托人姓名和地址，委托书应当由委托人签字或者盖

章并注明委托日期。有上述委托书的，办理专利代理委托手续时，专利代理委托书可由其亲友代为签章。未提

交全权委托书或者全权委托书不符合规定的，中国专利局初审部门应当通过专利代理机构通知其在内地的亲友 

在规定期限之内补正。  

  五、香港居民或澳门居民通过其在内地的亲友委托国内专利代理机构向中国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时，应当

将其亲友姓名、确切联系地址和邮政编码填在专利请求书申请人栏的代表人项内，并与全权委托书中相应内容

严格一致。对已在全权委托书内注明被委托人姓名和地址而未在专利请求书申请人栏的代表人项内填写其姓

名、确切联系地址和邮政编码的，中国专利局初审部门应当通过专利代理机构通知其在内地的亲友在规定期限

之内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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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香港居民或澳门居民通过其在内地的亲友委托国内专利代理机构申请专利的，所涉及的各种专利费

用，必须由内地的邮局或银行汇出；或是面交中国专利局收费处；并以人民币支付。从港澳地区直接邮寄或汇

交中国专利局的，或以外币支付的，中国专利局一律拒收，并按未缴费处理。  

  香港居民或澳门居民与港澳地区的法人委托国务院指定的或者授权中国专利局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申请专

利的，所涉及的各种专利费用，应以外币支付。  

  七、香港居民或澳门居民与港澳地区的法人共同申请专利的，按港澳地区法人办理申请手续；香港居民或

澳门居民，或港澳地区的法人与内地个人或单位共同申请专利的，如果申请人的代表人（第一署名人）是香港

居民或澳门居民或港澳地区法人的，按本规定办理申请手续。  

  八、以上各条款中的补正期限为两个月，自补正通知发出之日起算。当事人期满不补正的，视为撤回该申

请；补正仍不符合规定的，驳回专利申请。  

 

22.关于香港回归后中国内地和香港专利申请若干问题的说明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９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局公告第五十七号） 

现将《关于香港回归后中国内地和香港专利申请若干问题的说明》予以公告。 

  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特别行政区设有单独的专利制度，施行香港《专利条例》和《注册

外观设计条例》。为方便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申请人办理有关申请专利手续，现

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人和居民提交专利申请的问题 

  （一）提交国际申请 

  中国专利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法人和居民根据《专利合作条约》提交国际申请的受理局。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人和居民也可以直接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提交国际申请。 

  （二）提交中国国家专利申请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人和居民向中国专利局提交中国国家专利申请的，仍按照中国专利局１９９５年８月

２１日公告的《关于港澳地区专利申请若干问题的规定》办理。 

     二、关于国际申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获得专利保护的问题 

  （一）申请人在提出的国际申请中指定中国并希望其申请在香港获得专利保护的，除应向中国专利局办理

有关手续外，还应当按照香港《专利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标准专利的请求注册批予手续或短期专利的请求批

予手续。 

  （二）要求获得中国发明专利的国际申请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后，申请人为获得香港标准专利的保护，应

当向香港知识产权署办理标准专利的注册手续，即：自该申请由中国专利局以中文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内，或者

该申请已由国际局以中文公布的、自中国专利局国家申请号通知书发文日起六个月内，向香港知识产权署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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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请求手续；并自该申请由中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香港知识产权署办理注册与批予请求手

续。 

  以上程序适用于公布日或国家申请号通知书发文日是在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７日或之后的申请。 

  （三）要求获得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的国际申请人为使其国际申请也获得香港短期专利的保护，应当在进入

中国国家阶段之日起六个月内，或自中国专利局国家申请号通知书发文日起六个月内，向香港知识产权署办理

短期专利的批予请求手续。 

  以上程序适用于国家申请号通知书发文日是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或之后的申请。 

  三、关于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获得专利保护的问题 

  向中国专利局提出发明专利申请的申请人，为获得香港标准专利的保护，应当按照香港《专利条例》的有

关规定，向香港知识产权署办理标准专利的注册手续，即：自该申请由中国专利局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香港

知识产权署办理记录请求手续；并自该申请由中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香港知识产权署办理注

册与批予请求手续。 

  以上程序适用于公布日是在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７日或之后的申请。 

  四、关于要求获得香港短期专利或注册外观设计保护的问题 

  要求获得香港短期专利（除前述通过国际申请途径外）或注册外观设计保护的，应当按照香港《专利条

例》或《注册外观设计条例》的规定，向香港知识产权署办理有关手续。 

  根据香港《专利条例规则》的规定，要求获得香港短期专利保护的，还应提交包括中国专利局在内的国际

检索单位或香港知识产权署指定的专利当局所作的检索报告。 

发布部门：中国专利局 发布日期：1997 年 12 月 29 日 实施日期：1997 年 12 月 29 日 

 

 

23.关于在香港委特别行政区知识产权署提出的首次申请的优先权的规定 

为方便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知识产权署首次提出短期专利申请或者外观设计注册申请的申请人在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特规定如下： 

  申请人自其短期专利申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知识产权署第一次提出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或者自其外观设计

注册申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知识产权署第一次提出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就相同主题提

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 

  申请人要求上述短期专利申请或者外观设计注册申请的优先权的，应当在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

在三个月内提交第一次提出的上述短期专利申请或者外观设计注册申请（以下称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未提

出书面声明或者逾期未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申请人应当在书面声明中写明在先申请的申请日和申请号，并写明受理局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知识产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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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声明中未写明在先申请的申请日和受理局的，视为未提出声明。 

  申请人提交的在先申请文件副本应当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知识产权署证明。 

  申请人在一件专利申请中，可以要求一项或者多项优先权；要求多项优先权的，该申请的优先权期限从最

早的优先权日起算。 

  本规定适用于自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日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知识产权署第一次提出的短期专利申请和外观

设计注册申请。 

发布部门：国家知识产权局 发布日期：1999 年 12 月 15 日 实施日期：1999 年 12 月 15 日   

 

 

24.关于受理台胞专利申请的规定 

（1993 年 3 月 29 日 国专发法字[1993]第 6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专利管理局（处），国务院各部委、直属

机构专利管理机关，各代办处，各专利代理机构：  

  关于受理台胞专利申请的问题，我局于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九年分别发出了《关于受理台胞专利申请的意

见》（国专发法字〔１９８７〕第２１５号）和《关于受理台胞专利申请的补充规定》（国专发法字〔１９８

９〕第９８号）。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在总结几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局对上述两个文件进行了修改，并

综合两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制定了《关于受理台胞专利申请的规定》。经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批准，现将此

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此规定自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起执行。《关于受理台胞专利申请的意见》和《关于受理台胞专利申请的补

充通知》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附件：关于受理台胞专利申请的规定  

  一、台胞与大陆同胞一样，可就其发明创造向中国专利局申请专利，取得专利保护。  

  二、台胞向中国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文件不得使用“中华民国”字样，而应使用“中国台湾”。  

  三、在办理专利申请过程中，为了保证中国专利局与台胞专利申请人的通讯联系，台湾自然人申请专利均

应通过在中国专利局登记公告的国内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四、台湾法人作为申请人向中国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的，应委托国务院以及国务院授权中国专利局指定的

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五、我国已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台胞与大陆同胞一样，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

规定，就其在中国专利局提出的第一次正规申请办理向其它国家申请专利的优先权手续，对其提交的以在巴黎

公约某一成员国提交的第一次正规申请为基础向中国专利局要求优先权的，中国专利局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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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台胞在大陆申请专利的费用用外汇人民币支付。  

 

 

 

 

25.关于台胞申请专利手续中若干问题的处理办法 

（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３日中国专利局发布） 

  根据我局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发出的《关于受理台胞专利申请的规定》（国专发法字＜１９９３＞第

６３号文），对台胞向我局申请专利手续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以下处理办法：  

  一、我国台湾法人或者个人向我局申请专利时，未按规定委托专利代理机构，而是通过大陆的其他单位或

个人办理申请手续的，若申请符合受理条件，也可受理；但申请人应当在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或在接到我局通

知书后一个月内按规定委托专利代理机构，期满未办理的或委托仍不符合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申请不符合

受理条件的，作出不受理的决定。  

  我国台湾法人或者个人从大陆以外直接向我局邮寄申请文件的，或者帮助其办理申请手续的大陆单位或个

人无确切通讯地址的，不予受理。  

  二、在上条第一款情况下，我局的受理通知书、补正通知书或者不受理通知书，由帮助申请人办理手续的

原个人或单位转送；在上条第二款情况下，不予受理的申请由我局委托有关机构退还申请人。  

  三、我国台湾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时，可以由本人直接办理委托手续，也可以委托其在大陆的亲友代

为办理委托手续。由亲友代为办理委托手续的，应当由申请人签署全权委托书，在其中载明委托事项、委托人

和被委托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委托书应由委托人签章，并注明委托日期。有上述委托书的，办理专利代

理委托手续时，专利代理委托书可由亲友代为签章。  

  四、我国台湾法人作为申请人向我局提出申请时，应当委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代理部、中国专

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上海专利事务所、永新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北京柳沈知识产权公司办理。台湾

同胞个人向我局申请专利时，应当委托在我局登记备案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五、我国台湾个人与台湾法人共同申请专利的，按台湾法人办理申请手续。台湾个人或法人与大陆个人或

法人共同申请专利时，如果申请人的代表人（第一署名人）是台湾的，按本办法办理申请手续；申请人的代表

人是大陆的，可以按一般申请办理手续。  

  六、我国台湾申请人以其在巴黎公约某一成员国提出的第一次正规申请为基础向我局要求优先权，或者以

在我局提出的第一次正规申请为基础，要求本国优先权的，只要符合条件应当予以承认；但申请人以其在台湾

的申请为基础，向我局要求优先权的，不予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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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我国台湾申请人要求我局出具申请文件副本的，若申请文件中没有与我国现行法规相抵触的词句，应

予办理；否则应在初审合格以后予以办理。  

  八、我国台湾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文件中，含有与我国现行法规相抵触的词句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在两

个月内删除，期满不答复的，其申请被视为撤回。明显不涉及技术内容的词句，我局可以依权删除并通知申请

人；申请人不同意删除的，或经补正以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应当驳回其专利申请。  

  九、我国台湾申请人因某种原因不愿公布其地址的，可在“申请人地址”栏中注明“中国台湾”字样，我

局将照样公布。  

  十、我国台湾申请人在大陆申请专利的费用，应当用外汇人民币支付，也可以用可自由兑换的外币支付。

用外汇人民币支付的，可以向我局或者我局代办处直接缴纳，用外币支付的，应当通过银行向我局汇付（中国

工商银行北京海淀区北太平庄办事处，中国专利局１６１０１－１１），汇付时，申请人应当缴足汇付手续

费。  

   十一、本办法自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起执行。 

 

 

26.关于受理台胞国际申请的通知 

我国于 1994 年 1 月 1日正式成为《专利合作条约》（PCT）的成员国。根据颁布的《关于中国实施专利合

作条约的规定》，现就我局受理台胞国际申请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作为国际申请的受理局，受理台胞提出的国际申请。   

二、台胞向提出国际申请，在作为国际检索单位或者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或者作为指定局或者选定局的程 

序中，以及处理与国际申请有关的其他事务，应当委托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三、台胞向提交的国际申请，应当使用中文或者英文。 

四、收到台胞提出的、符合《专利合作条约》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国际申请之日为国际申请日。 

五、台胞向提出国际申请，可以依照《专利合作条约》第八条的规定要求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缔

约国提出或者对于该缔约国有效的一项或者几项在先申请的优先权。 

六、台胞在提交国际申请以及办理国际申请有关事务，应当依照的规定支付有关费用。 

七、本通知适用于台湾地区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八、本通知自 1994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27.关于我国学者在国际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规定 

（1986 年 2 月 1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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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为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避免耽误我国在外的访问学者、进修生、留学生等（下称我国学者）在国外

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时机，上述发明创造申请专利事宜由我国驻外使馆科技处或分管科技工作的其他处

（下称使馆科技处）负责管理。国内归口单位是中国专利局。 

   二、我国学者在国外期间作出的发明创造，若根据所在国的专利法及有关规定，明显属于职务发明创造

的，经报使馆科技处核实后，可按照所在国的法律规定，由我国学者在外工作所在的单位申请专利。 

  若非明显属于职务发明创造的情况，应力争我方的专利申请权或共同申请权；必要时使馆科技处应及早同

国内有关主管部门联系，酌定处理办法。 

  三、若明显属于非职务发明创造的，应报使馆科技处酌定其经济意义等的情况，准其直接在国外申请专

利。然后根据情况办理国内申请或向第三国申请专利，申请所需的外汇，原则上在国外自行解决，确有困难，

可以和国内派出部门联系解决或向中国专利局申请专利基金。 

  四、在国外取得的专利权，应根据中国专利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确定其归属问题。 

  五、中外科技合作项目中，中方人员在国外作出的发明创造，除另有协议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中方人

员的国内派出单位；并可根据情况，报使馆科技处，准其直接在国外申请专利或先在国内申请专利。 

   六、我国单位或个人在国内完成的发明创造向国外申请专利，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 20 条及中国

专利局（85）国专发法字第 135 号文件的规定办理，不得擅自带到国外申请专利。 

   七、使馆科技处在处理上述事务过程中，如有问题咨询，可随时与国内联系。中国专利局应尽早研究后，

复告处理办法。 

 

 

28.关于中国实施《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 

1993 年 11 月 23 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实施《专利合作条约》，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在本规定中：  

（一）、“条约”是指《专利合作条约》；  

（二）、“条约实施细则”是指上述条约的实施细则；  

（三）、“条约行政规程“是指上述条约的行政规程；  

（四）、“国际局”是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国际局； 

（五）、“国际申请”是指按照上述条约规定提出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六）、“专利局”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局； 

（七）、“专利法”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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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施细则”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九）、为计算期限的目的，“优先权日”是指：国际申请要求优先权的，指在先申请的申请日；国际申

请要求多项优先权的，指最早的在先申请的申请日；国际申请未要求优先权的，指该国际申请的国际申请日。  

第三条向专利局提出或者指定或者选定中国的国际申请适用条约、条约实施细则、条约行政规程和本规定的规

定。除非条约、条约实施细则、条约行政规程或者本规定另有规定，在专利局作为指定局或者选定局的程序开

始后，国际申请适用专利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 

第二章国际申请程序 

第四条专利局作为国际申请的受理局，负责受理中国国民，或者在中国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

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提出的国际申请，并按照条约、条约实施细则和条约行政规程的规定对该国际申请

进行检查和处理。 

根据中国与其他的条约缔约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专利局也可以受理该缔约国的国民或者居民提出的国际申

请。 

第五条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或者英文向专利局提出国际申请，该申请应当包括请求书、说明书、一项或者

几项权利要求、一幅或者几幅附图（需要时）和摘要各一份。  

第六条专利局收到符合条约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国际申请之日为国际申请日。 

专利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句不适用于国际申请日的确定。  

国际申请不符合条约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利局应当通知申请人在专利局依照条约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六

款指定的期限内进行改正。申请人按照要求进行改正的，以专利局收到改正之日为国际申请日；申请人期满未

答复的，或者改正后，专利局认为仍然不符合条约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利局应当迅速通知申请人，其申

请将不作为国际申请处理。 

国际申请中写有对附图的说明但申请中又未包括该附图的，专利局应当通知申请人在不完整的文件提交之

日起三十天内补交附图。 

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补交附图的，以专利局收到该附图之日为国际申请日；否则，对附图的说明被认为不

存在。 

第七条申请人向专利局提出国际申请的，可以按照条约第八条规定要求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缔

约国提出的或者对该缔约国有效的一项或者几项在先申请的优先权。要求该优先权的，其手续适用条约实施细

则第四条第十款和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第八条专利局发现国际申请存在条约第十四条第一款（i）项所述缺陷的，应当通知申请人按照条约实施细

则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进行改正；未改正的，该国际申请被认为撤回，并由专利局予以宣布。 

第三章国际检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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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专利局作为国际申请的主管国际检索单位，应当按照条约、条约实施细则、条约行政规程以及专利

局与国际局依照条约第十六条第三款签订的协议的规定对该申请进行国际检索。  

如果专利局认为：  

（i）国际申请涉及的情况或者主题按照条约实施细则第十三条之三第一款（C）或者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无

须专利局检索而且专利局决定对该申请不作检索，或者  

（ii）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者附图不符合条约实施细则规定的要求，以至不能进行有意义的检索， 专利

局应当作出相应的宣布，并通知申请人和国际局将不作出国际检索报告。如果（i）或者（ii）所述的情形仅存

在于某些权利要求，国际检索报告中应当对这些权利要求加以说明，而对其它权利要求则应当作出检索报告。 

如果专利局认为国际申请不符合条约实施细则第十三条规定的发明单一性的要求，它应当要求申请人按照条约

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的规定缴纳附加费。 

专利局应当对国际申请的权利要求中首先提到的发明（“主要发明”）部分作出国际检索报告，并在要求

的附加费已在条约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期限内付清后，对国际申请中已经缴纳该项费用的发明部分

作出国际检索报告。  

第十条专利局应当在自收到检索本之日起三个月内或者自优先权日起九个月内，以后到期的为准，作出国

际检索报告或者宣布不进行国际检索。 

第十一条申请人根据条约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一次机会按照条约第十九条向国际局对国际申请

的权利要求提出修改。 

修改应当在自专利局向国际局和申请人送交国际检索报告之日起二个月内或者自优先权日起十六个月内提

出，以后到期的为准。但国际局在适用的期限届满后收到按照条约第十九条规定所作的修改的，如果该修改在

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工作完成之前到达国际局，应当认为国际局已在上述期限的最后一日收到该修改。这种修

改不得超出国际申请提出时对发明公开的范围。 

第四章国际初步审查程序 

第十二条已经向专利局提出了国际申请的申请人以及属于专利局与国际局为国际初步审查目的签订的协议

中所规定的范围内的人，可以请求专利局对该申请进行国际初步审查。 

国际初步审查的要求应当以书面形式提交，使用提出国际申请时所用的语言，并应当符合条约实施细则第

五十三条的规定。  

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中应当至少指明一个预定使用该国际初步审查结果，并受条约第二章约束的缔约国作

为选定国，该选定应当仅选已经在国际申请中指定的国家。 

第十三条专利局作为国际申请的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当按照条约、条约实施细则、条约行政规程以

及专利局与国际局根据条约第三十二条签订的协议的规定对国际申请进行国际初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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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专利局认为： (i) 国际申请涉及的情况或者主题按照条约实施细则第六十六条第二款（a）（Vii）或

者（a）（vii）或者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无须专利局进行国际初步审查，并且专利局决定对该申请不作审查，

或者（ii）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者附图不清楚，或者权利要求书在说明书中没有适当的依据，因而不能对请

求保护的发明的新颖性、创造性（非显而易见性）或者工业上的实用性，形成有意义的意见，专利局应当不就

条约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各项问题进行审查，并应当将这种意见和理由通知申请人。如果认为（i）或者

（）所述的任何一种情况只存在于某些权利要求中，或者只与某些权利要求有关，上句规定只适用于这些权利

要求。 

专利局发现国际申请存在条约实施细则第六十六条第二款（a）项所列情形的，专利局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要

求申请人提出书面答复。申请人答复时可以提出修改，或者，申请人不同意专利局意见的，可以提出答辩，或

者两者兼用。这种修改不得超出国际申请提出时对发明公开的范围。  

专利局认为国际申请不符合条约实施细则第十三条关于发明单一性的规定的，专利局应当根据条约第三十

四条第三款和条约实施细则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理。申请人可以自己选择对权利要求书加以限制，或者缴

纳附加费；申请人未在指定期限内进行选择的，或者，申请人虽然对权利要求作了限制，但是仍然不足以符合

发明单一性要求的，或者申请人缴纳附加费不足的，专利局仅就国际申请中看来是主要发明的部分或者已经交

纳附加费的发明部分作出国际初步审查报告。 

第十四条申请人可以在提出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时，或者在国际初步审查报告作出之前，按照条约实施细

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向专利局提出条约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对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的修改。这种修改不

得超出国际申请提出时对发明公开的范围。 

第十五条专利局作出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期限应当为： （i）如果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是在优先权日起十

九个月届满之前收到的，自优先权日起二十八个月； （ii）如果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是在优先权日起十九个月

届满之后收到的，自国际初步审查开始起九个月。  

第五章指定和选定程序 

第十六条指定中国的国际申请，自按照条约第十一条第一款确定的国际申请日起与同一日向专利局提出的

中国国家申请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七条指定中国的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如果要求专利局授予实用新型专利的，应当在其国际申请请求书

中作出说明。 

第十八条指定中国并要求获得发明专利保护的国际申请，由国际局按照条约第二十一条规定以中文进行国

际公布的，自国际公布日起，申请人享有专利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权利；由国际局以中文以外的文字进行国际公

布的，自专利局收到申请人提交的该国际申请中文译文并在中国专利公报上公布该译文之日起，申请人享有专

利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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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除本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外，指定中国的国际申请以中文以外的文字提交的，申请人应当在自优

先权日起二十个月届满前向专利局提交国际申请的中文译文；期满未提交中文译文的，该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

止。 

第二十条在自优先权日起第十九个月届满前已经选定中国的国际申请，如果是以中文以外的文字提交的，

申请人应当在自优先权日起三十个月届满前向专利局提交国际申请的中文译文；期满未提交中文译文的，该申

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  

第二十一条申请人按照本规定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提交的国际申请的译文应当包括请求书、说明

书、权利要求书、附图中的文字（附具附图副本）和摘要各一式两份，如果权利要求书已经按照条约第十九条

规定进行了修改，该译文还应当包括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和条约第十九条所述的声明；如果申请文件已经按照条

约第三十四条规定进行了修改，该译文还应当包括国际初步审查报告附件中的任何修改。  

如果申请人提交了前款所述的译文，但对于修改部分未同时提交原始提出的和修改后的译文的，专利局应

当通知申请人在根据情况是适当的并在通知中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缺少的译文。如果申请人未按通知规定提交缺

少的原始申请的译文，该国际申请被认为撤回；如果申请人未按通知规定提交缺少的修改后的译文，该修改不

予以考虑。 

如果申请人仅提交了一份译文，专利局应当通知申请人在根据情况是适当的并在通知中规定的期限内提交

另一份译文。申请人未遵守通知规定的，该申请被认为撤回。 如果申请人未提交按条约第十九条所述的声明的

译文，该声明不予以考虑。  

第二十二条国际申请指定中国的，申请人可以在履行本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专利局

提出对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的修改；但是，如果在本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期限届满时，条约实施细则第

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送达尚未进行，申请人可以在自该期限届满之日起四个月内向专利局提出上述修改。这

种修改不得超出国际申请提出时对发明公开的范围。  

第二十三条国际申请在自优先权日起十九个月届满前选定中国的，申请人可以在履行本规定第二十条规定

的行为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专利局提出对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的修改；但是，如果在本规定第二十条规定

的期限届满时，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送交尚未进行，申请人可以在自该期限届满之日起四个月内向专利局提出

上述修改。这种修改不得超出国际申请提出时对发明公开的范围。  

第二十四条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的国际申请由于不符合发明单一性的规定，其某些部分未经国际检索或

者国际初步审查的，申请人应当在专利局指定的期限内缴纳条约第十七条第三款（b）或者条约第三十四条第三

款（b）中所述的特别的费用。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该申请中的发明的未经检索或者国际初步审查部分被

认为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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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按照专利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的国际申请应当向专利局提交条约第二

十七条第二款和第六款规定的证明文件的，应当在本规定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届满前提交；期满

未提交的，专利局应当通知申请人在通知规定的期限内补交。  

第二十六条指定中国并要求一个或者几个按照专利法规定提出的在先申请的优先权的国际申请适用实施细

则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第六章费用 

第二十七条在国际申请的国际程序中，申请人应当按照条约实施细则的规定缴纳下列费用：  

（一）传送费；  

（二）国际费，包括基本费和指定费； 

（三）检索费和附加检索费；  

（四）手续费；  

（五）初步审查费和附加初步审查费；  

（六）确认费；  

（七）滞纳金；  

（八）条约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费用。 前款所列各种费用的数额，缴费的币种和缴费方式由专利局另行公

布。  

第二十八条申请人应当在自专利局收到国际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传送费、基本费和检索费；期满未缴

纳或者未缴足的，专利局应当通知申请人在自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未缴的费用和滞纳金；期满未缴纳的，

该申请被认为撤回。  

申请人应当在自优先权日起一年内，或者在专利局收到国际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以后到期的为准，缴纳

指定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专利局应当通知申请人在自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未缴的费用和滞纳

金；期满未缴纳的，与该费用有关的指定，或者如果未缴纳任何指定费的，该项指定或者该国际申请被认为撤

回。 在按照条约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九款（C）确认一项指定时，申请人应当在自优先权日起十五个月内缴纳指

定费和确认费。  

申请人在向专利局提交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时应当缴纳手续费和初步审查费；未按规定缴纳或者缴足的，

专利局应当通知申请人在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期满未缴纳的，该要求书被认为未提交。 国际申请不符合

发明单一性的规定的，申请人应当在专利局按照条约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第三款或者第六十八条第二款指定的期

限内缴纳附加检索费和附加初步审查费。 

第二十九条国际申请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的，申请人应当在本规定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内

缴纳申请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该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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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申请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并要求优先权的，申请人应当在本规定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

内缴纳优先权要求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专利局应当通知申请人在自通知规定的期限内缴纳，期满仍

未缴纳的，该优先权被认为未要求。  

第三十条国际申请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并要求获得发明专利保护的，申请人应当在自国际申请日起第二

十五个月届满前缴纳第三年度申请维持费。如果上述缴费期限届满之日早于本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之

日，申请人应当在本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届满前缴纳第三年度申请维持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专

利局应当通知申请人自应当缴纳该申请维持费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补缴，同时缴纳金额为申请维持费的 25

％滞纳金。  

第三十一条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的国际申请，在履行本规定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行为和缴纳本

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费之后，除本规定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条另有规定外，申请人应当按照专利

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缴纳费用。  

第七章其他条款 

第三十二条向专利局提出国际申请，在专利局作为国际检索单位或者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或者作为指定局

或者选定局的程序中，以及处理与国际申请有关的其他事务的，申请人应当委托专利局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办

理。 

第三十三条中国单位和个人提出国际申请的，应当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  

中国单位和个人提出国际申请的，可以首先向专利局提出国内申请，并在自申请日起十二个月内提出国际申请

指定或者选定条约其它缔约国，或者直接向专利局提出国际申请指定或者选定中国和条约其它缔约国。 

第三十四条如果受理局拒绝给予国际申请日，或者宣布国际申请已被认为撤回，或者如果国际局已经按条

约第十二条第三款作出认定，申请人在履行本规定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行为和缴纳本规定第二十九条

第一款规定的申请费之后，根据条约第二十五条第二款（a），可以要求专利局根据条约和条约实施细则决定该

拒绝，宣布或者认定是否合理。如果专利局认为拒绝或者宣布是由受理局的错误或者疏忽所造成，或者认定是

由国际局的错误或者疏忽所造成，就本规定而言，该国际申请应当和未发生这种错误或者疏忽一样被对待。 

第三十五条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的国际申请因未履行本规定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行为和缴纳本

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费其效力在中国被终止的，申请人可以在本规定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

的期限届满之日起二个月内请求恢复其权利。申请人请求恢复权利的，应当缴纳恢复费并同时履行上述各条款

中规定的行为。 

除本规定另有规定的以外，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的国际申请在履行本规定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

行为和缴纳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费之后由于不可抗拒的事由或者由于正当理由未能遵守专利法

或者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或者专利局指定的期限，造成其权利丧失的，适用实施细则第七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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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的国际申请涉及新的微生物、微生物学方法或者其产品，而且使用的微

生物是公众不能得到的，申请人最迟应当在国际申请日向专利局指定的保藏单位，或者，向依照《国际承认用

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藏布达佩斯条约》取得了“国际保藏单位”资格的保藏单位，提交微生物菌种保藏。在

后一种情况下，申请人应当在本规定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届满前，将该微生物菌种提交专利局指

定的微生物菌种保藏单位保藏。 

申请人按照上款提交微生物菌种保藏的，应当在本规定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

月内提交专利局指定的保藏单位出具的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期满未提交证明的，该菌种被认为未提交保藏。 

第三十七条本规定由中国专利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本规定自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29.对《关于中国实施＜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的修改 

根据我国政府于 1995 年 3 月 30 日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递交的加入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

保存布达佩斯条约（以下简称布达佩斯条约）加入书，以及同日中国专利局局长高卢麟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

干事递交的请求将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CGMCC）和中国典型培养物中心（CCTCC）

转为布达佩斯条约国际保藏单位的通知，我国将自 1995 年 7 月 1日起成为布达佩斯条约成员国，我国的上述两

个保藏单位也将自 1995 年 7 月 1日起以布达佩斯条约国际保藏单位的身份开始工作。为此，对《关于中国实施

＜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 

  “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的国际申请涉及新的微生物、微生物学方法或者其产品，而且使用的微生物是公

众不能得到的，申请人最迟应当在国际申请日向依照布达佩斯条约取得了国际保藏单位资格的保藏单位，提交

微生物菌种保藏。” 

   二、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改为： 

  “申请人按照上款提交微生物菌种保藏的，应当在本规定第十九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

月内提交国际保藏单位出具的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期满未提交证明的，该菌种被认为未提交保藏。” 

  上述修改自 1995 年 7 月 1日起施行。 

发布部门：中国专利局 发布日期：1995 年 05 月 28 日 实施日期：1995 年 07 月 01 日 

 

30.中国申请人向国际局递交国际申请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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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ＰＣＴ联盟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1993 年 9 月 29 日通过的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修订本第 19．1

（ａ）（ｉｉｉ）规定，中国居民或者国民可以向国际局递交国际申请。 

2．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将其在国内完成的发明创造向国际局提出国际申请的，应当首先向专利局申请专利或

者在国际申请中指定中国，并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后，委托国务院授权专利局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办

理。上述专利代理机构接受申请人委托后，应当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向外国申请专利的有关文件（在该

文件上注明已向专利局递交相关申请的申请号）送交专利局备案。 

3．我国台湾同胞向国际局递交国际申请的，应当向专利局提供申请人居所地或者营业所所在地证明文件，

并委托国务院授权专利局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居住在港、澳以及其他地区的我国同胞向国际局递交国际

申请并在请求书中指明中国专利局为国际检索单位的，应当向专利局提供国籍证明文件，并委托国务院授权专

利局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上述专利代理机构接受申请人委托后，应当把上述证明文件送交专利局备案； 

  4．根据专利合作实施细则修订本第 35．3（3）和第 59．1（ｂ）规定，中国居民或者国民按照本办法向国

际局递交国际申请的，其主管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是中国专利局。 

发布部门：中国专利局 发布日期：1994 年 02 月 15 日 实施日期：1994 年 02 月 15 日 

 

 

31.PCT 申请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2008 年 7 月 1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对 PCT 申请收费项目和标准进行了调整，现根据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的要求，将调整后的 PCT 申请收费项目和标准公告如下： 

  PCT 申请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单位：人民币 元） 

一、PCT 申请国际阶段部分 

（一）国家知识产权局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收取的费用 

1．国际申请费 

（1）国际申请文件不超过 30 页        8858 

（2）超出 30 页每页加收           100 

2．手续费                 1332 

（注：国家知识产权局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收取的费用部分，本公告中的收费标准按 2008 年 6 月 1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计算，实际收费以国家知识产权局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转费当日外汇

牌价计算。） 

（二）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取的费用 

1．传送费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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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索费                  2100 

附加检索费                  2100 

3．优先权文件费               150 

4．初步审查费                1500 

初步审查附加费                1500 

5．单一性异议费               200 

6．副本复制费（每页）            2 

7．后提交费                 200 

  8．滞纳金 按应缴纳费用的 50%计收；滞纳金数额按最低不少于传送费，最高不多于国际申请费（1）项

的 50%收取。 

二、PCT 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部分 

1．宽限费                  1000 

2．改正译文错误手续费 

（1）初审阶段                300 

（2）实审阶段                1200 

3．单一性恢复费               900 

4．改正优先权要求请求费           300 

  上述收费标准自 2008 年 7 月 1日起施行。 

 

32.国际申请（PCT 申请）费用减、退、免方面的规定 

2008 年 6 月 27 日 

为了便于专利申请人了解有关国际申请（PCT 申请）费用减、退、免方面的规定，根据《专利合作条约实施

细则》第 15 条、第 16 条、第 57 条、第 58 条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有关规定，以及《审查指南》第三部分第

一章第 8.2 节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PCT 申请国际阶段费用减、退、免的规定  

  对于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为受理局的 PCT 申请，其国际阶段费用的减、退、免具体办法是：  

  （一）国际阶段任何错缴的费用或者超过应缴数额部分的费用，予以退还。  

  （二）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向国际局传送登记本之前，有下列情形退还已缴纳的检索费和国际申请费： PCT

申请被撤回或者被视为撤回的；或者决定该国际申请不作为 PCT 申请处理的。  

  （三）因国家安全，申请没有被受理的，退还已缴纳的全部费用。  

  （四）在国际检索单位收到国际检索本之前，PCT 申请被撤回或者视为撤回的，退还已缴纳的检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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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在国际检索中完全或者绝大部分地利用了《专利合作条约》规定的在先检索结果的，退还检索费的

75%。  

  （六）在向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传送初审本之前，PCT 申请或者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被撤回或者被视为撤回

的，退还已缴纳的初步审查费。  

  （七）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向国际局传送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之前，该要求书被撤回或者视为未提出的，退

还已缴纳的手续费。  

  （八）国际申请的所有申请人都是自然人，并且是中国国民、居民，或者是国际局列出的符合费用减缴条

件的其他 PCT 成员国的国民或居民，国际申请费和手续费减缴 90%。  

  （九）以电子形式提交的国际申请的费用的减少：  

  1．国际申请以纸件形式并附有使用字符码格式的电子形式请求书和摘要的副本的，国际申请费减缴 666

元；  

  2．国际申请是以请求书没有使用字符码格式的电子形式提交的，国际申请费减缴 666 元；  

  3．国际申请是以请求书使用字符码格式的电子形式提交（基于 PDF 格式）的，国际申请费减缴 1332 元；  

  4．国际申请是以请求书、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摘要使用字符码格式的电子形式提交（基于 XML 格式）

的，国际申请费减缴 1998 元。  

  二、PCT 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费用减、退、免的规定  

  （一）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为受理局的 PCT 申请，其后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时，免缴申请费及申请附加费（公

布印刷费除外）。  

  （二）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国际检索并作出国际检索报告的 PCT 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并提出实质审

查请求的，减缴 50%的实质审查费。  

  （三）申请人利用《专利合作条约》第Ⅱ章提出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且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国际检索报告

和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 PCT 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并提出实质审查请求的，免缴实质审查费。  

  （四）由欧洲专利局、日本特许厅和瑞典专利局三个国际检索单位作出国际检索报告的 PCT 申请，进入了

中国国家阶段并提出实质审查请求的，减缴 20%的实质审查费。 

 

 

33.专利收费标准及减缓比例 

2010 年 1 月 15 日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

利和办理有关手续，应当缴纳费用。按照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 2000 年 12 月 29 日下达的《国家计委、

财政部关于调整专利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2000]2441 号）的规定，现将调整后的专利收费标准与减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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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公布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带＊号的可以减缓）  

收费项目 标准 减缓比例 应缴数额

（一）申请费

      1．发明专利 900 ＊ 
非职务８５％ 

职务  ７０％ 

１３５ 

２７０ 

        印刷费 50        

     2．实用新型专利 500 ＊ 
非职务８５％ 

职务  ７０％ 

７５ 

１５０ 

     3．外观设计专利 500 ＊ 
非职务８５％ 

职务  ７０％ 

７５ 

１５０ 

（二）发明专利申请维持费每年  300 ＊  
非职务８０％ 

职务  ６０％ 

６０ 

１２０ 

（三）发明专利申请审查费  2500 ＊  
非职务８５％ 

职务  ７０％ 

３７５ 

７５０ 

（四）复审费           

      1．发明专利  1000 ＊ 
非职务８０％ 

职务  ６０％ 

２００ 

４００ 

      2．实用新型专利  300 ＊  
非职务８０％ 

职务  ６０％ 

６０ 

１２０ 

      3．外观设计专利  300 ＊  
非职务８０％ 

职务  ６０％ 

６０ 

１２０ 

（五）著录事项变更手续费          

  1．发明人、申请人、专利权人的

变更 
  200       

  2．专利代理机构、代理人委托关

系的变更 
50       

（六）优先权要求费每项 80       

（七）恢复权利请求费 1000       

（八）撤销请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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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明专利权 30       

      2．实用新型专利权 20       

      3．外观设计专利权 20       

（九）无效宣告请求费          

      1．发明专利权 3000       

      2．实用新型专利权  1500       

      3．外观设计专利权 1500       

（十）强制许可请求费            

     1．发明专利  300       

      2．实用新型专利 200       

（十一）强制许可使用裁决请求费 300       

（十二）专利登记、印刷、印花费          

      1．发明专利   255       

      2．实用新型专利    205        

      3．外观设计专利 205       

（十三）附加费           

   1．第一次延长期限请求费每

月          
300        

       再次延长期限请求费每月  2000          

   2．权利要求附加费从第 11 项起

每项增收  
150       

   3．说明书附加费从第 31 项起每

页增收 
50       

         从第 301 页起每页增收 100       

（十四）年费 

  可以减缓授

权以后三年的

年费 

      

     1．发明专利          

         1－3 年  900 ＊ 非职务８５％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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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７０％  ２７０  

         4－6 年 1200 ＊ 
非职务８５％ 

职务  ７０％  

１８０ 

３６０  

         7－9 年  2000 ＊  
非职务８５％ 

职务  ７０％  

３００ 

６００  

         10－12 年  4000        

         13－15 年  6000        

         16－20 年  8000        

      2．实用新型           

         1－3 年 600 ＊ 
非职务８５％ 

职务  ７０％  

９０ 

１８０  

         4－5 年 900 ＊ 
非职务８５％ 

职务  ７０％  

１３５ 

２７０  

         6－8 年 1200       

         9－10 年 2000       

      3．外观设计专利           

        1－3 年  600 ＊ 
非职务８５％ 

职务  ７０％  

９０ 

１８０  

        4－5 年 900 ＊ 
非职务８５％ 

职务  ７０％  

１３５ 

２７０  

        6－8 年 1200       

        9－10 年 2000       

   二、专利收费标准调整后，继续对确有困难的职务发明（单位）和非职务发明（个人）的收费实行部分减

缓。减缓项目仍为申请费、发明维持费、发明审查费、复审费和授权以后三年的年费等五项。实行减缓的具体

条件按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的有关规定。 

  三、申请费、发明审查费和授权以后三年的年费的减缓比例，职务发明由 60%调整为 70%，非职务发明由

80%调整为 85%。发明维持费和复审费的减缓比例，仍按现行规定执行，即职务发明为 60%，非职务发明为

80%。 

    四、专利收费纳入中央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即收入上缴中央国库。 

    本公告自 2001 年 3 月 1日起执行。公告日前已缴的预付当年的有关专利费用仍按调整前的标准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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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专利费用减缓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及有关文件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缴纳有关专利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依照本办法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以下简称“专利局”）减缓缴纳有关费用。  

  第三条  经专利局批准，下列专利费用可以减缓： 

   一、申请费（其中公布印刷费、申请附加费不予减缓）； 

  二、发明专利申请审查费； 

  三、年费（自授予专利权当年起三年内的年费）； 

  四、发明专利申请维持费； 

  五、复审费。 

  第四条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为个人的，可以请求减缓缴纳 85%的申请费、发明专利申请审查费和年费及

80%的发明专利申请维持费和复审费。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为单位的，可以请求减缓缴纳 70%的申请费、发明专利申请审查费和年费及 60%的发明

专利申请维持费和复审费。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人或者个人与单位共同申请专利的，可以请求减缓缴纳 70%的申请费、发明专利申

请审查费和年费及 60%的发明专利申请维持费和复审费。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单位共同申请专利的，不予减缓专利费用。 

  第五条  专利申请人可以在提出专利申请的同时一并请求减缓缴纳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五种费用。在专利

局受理专利申请后，申请费不再减缓。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只能就尚未到期的费用请求减缓缴纳，并且应当在

有关费用缴纳期限届满日的二个半月之前提出费用减缓请求。 

  第六条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请求专利费用减缓的，应当提交费用减缓请求书，必要时还应附具有关证明

文件。 

    费用减缓请求书应当由全体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签字或者盖章。 

  第七条  个人请求专利费用减缓的，应当在费用减缓请求书中如实填写本人的年收入情况，必要时应当根

据专利局的要求，提供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出具的关于其经济困难情况的证明。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人共同请求专利费用减缓的，应当在费用减缓请求书中如实填写每个人的年收入情

况，必要时应当根据专利局的要求，提供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出具的关于其经济困难情况的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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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请求专利费用减缓的，应当在费用减缓请求书中，如实填写经济困难情况，并附具市级以上人民政府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出具的证明。  

  个人与单位共同请求专利费用减缓的，个人应当在费用减缓请求书中如实填写本人的年收入情况，单位应

当如实填写经济困难情况，并附具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出具的证明。  

  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出具的证明应当说明请求专利费用减缓的单位的性质是企业、事业

单位还是机关团体，并说明其经济困难情况。 

  第八条  专利局收到费用减缓请求书后，应当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批准费用减缓请求的决定，并通知申请

人或者专利权人。 

  第九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专利费用减缓请求不予批准： 

  （一）未使用专利局制定的费用减缓请求书的； 

  （二）全体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未在费用减缓请求书中签字或者盖章的； 

  （三）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单位或者个人未提供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证明的； 

  （四）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的个人年收入超过二万五千元人民币的； 

  （五）费用减缓请求书中未注明全体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的个人年收入的； 

  （六）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为两个以上单位的； 

  （七）费用减缓请求书中的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名称或者发明创造名称与专利请求书中的相应内容不一致

的。 

  第十条  请求人应当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内，按照全额缴纳有关费用。专利费用减缓请求经

专利局批准的，缴纳数额为批准减缓后的剩余部分。 

  第十一条  批准专利费用减缓请求的决定作出后，专利局发现该决定存在错误的，可以自行更正，并将更

正结果通知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在请求专利费用减缓时提供虚假情况或者虚假文件的，专利局应当在查实后撤销批准

专利费用减缓请求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在指定期限内补缴全部已经减缓缴纳的费用；当事人逾

期不补缴或补缴金额不足的，专利局按缴纳费用不足，依法作出相应处理决定。 

  第十二条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应当在其发明创造取得经济收益后，补缴所减缓的各项专利费用。 

 

 

35.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专利局是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的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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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以专利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并向中国专利局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

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四条 出质人必须是合法专利权人。如果一项专利有两个以上的共同专利权人，则出质人为全体专利权

人。 

第五条 全民所有制单位以专利权出质的，须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中国单位或个人向外国人出质专利权的，须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办理涉外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的，应当委托涉外专利代理机构代理。 

第六条 申请办理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的，当事人应当向中国专利局寄交或面交下列文件： 

（一）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申请表； 

（二）主合同和专利权质押合同； 

（三）出质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四）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五）专利权的有效证明； 

（六）专利权出质前的实施及许可情况； 

（七）上级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八）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中国专利局以收到上述文件之日为登记申请受理日。 

第七条 专利权质押合同包括以下内容： 

（一）出质人、质权人以及代理人或联系人的姓名（名称）、通讯地址； 

（二）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 

（三）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四）专利件数以及每项专利的名称、专利号、申请日、颁证日； 

（五）质押提保的范围； 

（六）质押的金额与支付方式； 

（七）对质押期间进行专利权转让或实施许可的约定； 

（八）质押期间维持专利权有效的约定； 

（九）出现专利纠纷时出质人的责任； 

（十）质押期间专利权被撤销或被宣告无效时的处理； 

（十一）违约及索赔； 

（十二）争议的解决办法； 

（十三）质押期满债务的清偿方式； 

（十四）当事人认为需要约定的其它事项； 



446 

 

（十五）合同签订日期，签名盖章。 

第八条 对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专利权质押合同，中国专利局不予登记： 

（一）出质人非专利文档所记载的专利权人或者非全部专利权人的； 

（二）专利权被宣告无效、被撤销或者已经终止的； 

（三）假冒他人专利或冒充专利的； 

（四）专利申请未获授权的； 

（五）专利权被提出撤销请求或被启动无效宣告程序的； 

（六）存在专利权属纠纷的； 

（七）质押期超过专利权有效期的； 

（八）合同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归质权人所有的； 

（九）其它不符合出质条件的。 

第九条 中国专利局在受理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申请之后，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审查下列内容： 

（一）质押合同条款是否齐全； 

（二）是否出现第八条所列情况之一； 

（三）是否按要求补正； 

（四）其它有必要审查的内容。 

第十条 中国专利局自受理日起 15 日内（不含补正时间）作出审查决定。 

第十一条 经审查合格的专利权质押合同准予登记，并向当事人发送《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通知书》。经审

查不合格或逾期不补正的，不予登记，并向当事人发送《专利权质押合同不予登记通知书》。 

第十二条 中国专利局设立《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簿》，供公众查阅。 

第十三条 质押期间专利权人就有关专利提出著录项目变更请求时，须经质押双方当事人同意。 

第十四条 变更质权人、被担保的主债权人种类及数额或者质押担保的范围的，当事人应当于作出变更决定

之日起七日内持变更协议、原《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通知书》和其他有关文件，向中国专利局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五条 申请延长质押期限的，当事人应当在原质押期限届满前持延期协议、原《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通

知书》及其他有关文件，向中国专利局办理延期手续。 

第十六条 提前解除质押合同的，当事人应当自解除质押合同的协议签字后七日内持解除协议和《专利权质

押合同登记通知书》向中国专利局办理质押合同登记注销手续。 

第十七条 专利权被无效、撤销或其他原因丧失后，当事人应当在收到通知之日起八日内持专利权丧失凭证

和原《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通知书》，向中国专利局办理质押合同登记注销手续。 

第十八条 因主合同无效致使质押合同无效的，当事人应当向中国专利局办理质押合同登记注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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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质押期限届满，当事人应当持合同履行完毕凭证以及《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通知书》，向中国专

利局办理质押合同登记注销手续。 

质押期限届满后 15 日内当事人不办理注销登记的，该合同登记将被自动注销。 

第二十条 经中国专利局审核后，向当事人发出《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注销通知书》。专利权质押合同自登

记注销之日起失效。 

第二十一条 提交虚假合同证明文件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取得或伪造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的，中国专利局将

依法注销该合同登记，并由当事人所在地专利管理机关处以 1000 元以上，10000 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申请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的，当事人应当按规定 缴纳登记费。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专利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1996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36.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管理办法 

2001 年 12 月 17 日 

第一条为切实保护专利权，规范交易行为，促进专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全国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包括专利申请实施许可合同，以下简称专利合同）的

备案工作。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以下简称地方备案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专利合同的备案工作。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让与人是指订立专利合同的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或者其他权利人，受让人是指订立

专利合同的另外一方当事人。 

第四条让与人应当是合法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或者其他权利人。一项专利或专利申请有两个以上的共同

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的，让与人应当为全体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自专利合同生效之日起 3个月内办理备案手续。 

第六条已经备案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专利权的行

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责令被申请人停止侵犯

专利权行为的申请。独占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人可以依法单独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排他专利实施许可合

同的受让人在专利权人不申请的情况下，可以提出申请。经过备案的专利合同的受让人对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

生的专利侵权行为，也可以依照专利法第 57 条规定，请求地方备案管理部门处理。 

第七条当事人凭专利合同备案证明办理外汇、海关知识产权备案等相关手续。 

第八条经过备案的专利合同的许可性质、范围、时间、许可使用费的数额等，可以作为人民法院、管理专

利工作的部门进行调解或确定侵权纠纷赔偿数额时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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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专利合同。 

第十条订立专利合同可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监制的合同文本；采用其他合同文本的，应当符合有关法律

规定。 

第十一条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办理专利合同备案

的，应当委托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在国内办理专利合同备案的，可以

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第十二条当事人应当依据合同条款，填写专利合同备案申请表并签字盖章。 

第十三条办理专利合同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文件各一式两份：（一）备案申请表；（二）合同副本；（三）

专利证书或者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复印件；（四）让与人身份证明；（五）其他文件。 

第十四条当事人提交的各种文件应当使用中文，用 A4 纸单面打印。提交的文件是外文的，当事人应当在指

定期限内附送中文译文；期满未附送的，视为未提交。 

第十五条下列情况不予备案：（一）专利权终止、被宣告无效，专利申请被驳回、撤回或者视为撤回的；

（二）未经共同专利权人或申请人同意，其中一方擅自与他人订立专利合同的；（三）同一专利合同重复申请

备案的；（四）专利合同期限超过专利权有效期限的；（五）其他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第十六条地方备案部门受理备案申请后，应当按照规定形式及时将备案申请表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

专利权、专利申请权的法律状态。 

第十七条对符合要求的专利合同备案申请，地方备案部门在 7日内向当事人出具准予备案证明；不符合要

求的，向当事人发出不予备案通知。 

第十八条地方备案部门在备案手续办理完毕后 3日内，将其备案意见、当事人提交的申请文件等报送国家

知识产权局。 

第十九条国家知识产权局设立专利合同备案数据库，管理备案数据，并提供公众查询。 

第二十条专利合同备案的有关内容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专利登记簿上登记，并在专利公报上公告以下内

容：合同案号、让与人、受让人、主分类号、专利号、专利申请日、授权公告日、合同性质、备案日期、合同

履行期限、合同变更等。 

第二十一条当事人提前解除专利合同的，应当在订立解除协议后 10 日内持协议、备案证明和其他有关文件

向原备案部门办理备案注销手续。未按期办理提前解除手续的，原备案继续有效，直至原专利合同履行期限届

满。 

第二十二条延长专利合同履行期限的，当事人应当在原合同履行期限届满 2个月之前，持变更协议、备案

证明和其他有关文件向原备案部门办理备案变更手续。变更专利合同其他内容的，参照前款办理。 

第二十三条正在履行的专利合同发生专利权转移的，对原专利合同不发生效力。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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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专利申请被批准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将专利申请实施许可合同名称及有关条款变更为专利实施

许可合同。专利申请被驳回或者视为撤回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办理专利合同备案注销手续。 

第二十五条专利合同履行期间专利权被宣告无效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办理备案注销手续。宣告无效的决定

对已经履行的专利合同发生的效力，参照有关法律规定。 

第二十六条提交虚假备案申请文件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取得或伪造专利合同备案证明的，地方备案部门应

当依法注销其合同备案，并进行查处。 

第二十七条地方备案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考核，依法对专利许可贸易进行规范管理。 

第二十八条地方备案部门不能按照要求开展工作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暂停直至取消其备案资格。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所称日期以工作日为准。 

第三十条本办法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本办法自 2002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37.专利行政执法办法 

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处理专利侵权纠纷、调解专利纠纷、查处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行为，保护专利权，维护

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以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查处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行为，应当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遵循公正、及时的原则。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专利纠纷，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促使当事人相

互谅解，达成调解协议。 

第三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设置专门机构或者配备专职人员处理专利侵权纠纷、调解专利纠纷、查处

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行为。 

  案件承办人员应当持有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行政执法证件。案件承办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严肃着

装。 

第四条 对有重大影响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案件，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必要时可以组织

有关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查处。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调解专利纠纷、查处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行为中遇到的疑难

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给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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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专利侵权纠纷的处理 

第五条 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请求人是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二）有明确的被请求人； 

（三）有明确的请求事项和具体事实、理由； 

（四）属于受案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受案范围和管辖； 

（五）当事人没有就该专利侵权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一项所称利害关系人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专利权的合法继承人。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

许可人中，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提出请求；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在专利权人不请求

的情况下，可以单独提出请求；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不能单独提出请求。 

第六条 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应当提交请求书以及所涉及专利权的专利证书复印

件，并且按照被请求人的数量提供请求书副本。 

  必要时，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实所涉及专利权的法律状态。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

用新型专利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请求人出具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检索报告。 

第七条 请求书应当记载以下内容： 

（一）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委托代理人的，代理人

的姓名和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 

（二）被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三）请求处理的事项以及事实和理由。 

  有关证据和证明材料可以以请求书附件的形式提交。 

  请求书应当由请求人签名或盖章。 

第八条 请求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条件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在收到请求书之日起 7日内立案并通

知请求人，同时指定 3名或 3名以上单数承办人员处理该专利侵权纠纷；请求不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条件

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在收到请求书之日起 7日内通知请求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在立案之日起 7日内将请求书及其附件的副本通过邮寄、直接送交或者其

他方式送达被请求人，要求其在收到之日起 15 日内提交答辩书一式两份。被请求人逾期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

响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进行处理。 

  被请求人提交答辩书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7日内将答辩书副本通过邮寄、直接送交

或者其他方式送达请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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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可以根据案情需要决定是否进行口头审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

门决定进行口头审理的，应当至少在口头审理 3日前让当事人得知进行口头审理的时间和地点。当事人无正当

理由拒不参加的，或者未经允许中途退出的，对请求人按撤回请求处理，对被请求人按缺席处理。 

第十一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举行口头审理的，应当将口头审理的参加人和审理要点记入笔录，经核对无

误后，由案件承办人员和参加人签名或盖章。 

第十二条 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所称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

准”，是指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也包括与记载的技术特征

相等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等同特征是指与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

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 

第十三条 除当事人达成调解、和解协议，或者请求人撤回请求之外，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

纷应当制作处理决定书，写明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姓名、地址； 

    （二）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和理由； 

    （三）认定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理由和依据； 

    （四）处理决定，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应当明确写明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的侵权行为的类型、对象和

范围；认定侵权行为不成立的，应当驳回请求人的请求； 

    （五）不服处理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处理决定书应当由案件承办人员署名，并加盖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公章。 

第十四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或者人民法院作出认定侵权成立的处理决定或者判决之后，被请求人就同一专利

权再次作出相同类型的侵权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直接作出责

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的处理决定。 

第三章 专利纠纷的调解 

第十五条 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专利纠纷的，应当提交请求书。 

  请求书应当记载以下内容： 

    （一）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委托代理人的，代理人的

姓名和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 

    （二）被请求人的姓名或名称、地址； 

    （三）请求调解的具体事项和理由。 

    单独请求调解侵犯专利权赔偿数额的，应当提交有关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的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处理

决定书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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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收到调解请求书后，应当及时将请求书副本通过寄交、直接送交或者其他方

式送达被请求人，要求其在收到之日起 15 日内提交意见陈述书。 

第十七条 被请求人提交意见陈述书并同意进行调解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及时立案，并通知请求人

和被请求人进行调解的时间和地点。 

  被请求人逾期未提交意见陈述书，或者在意见陈述书中表示不接受调解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不予立

案，并通知请求人。 

第十八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专利纠纷可以邀请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

协助进行调解。 

第十九条 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并交管理专利工

作的部门备案；未能达成协议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以撤销案件的方式结案，并通知双方当事人。 

第二十条 因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的归属纠纷请求调解的，当事人可以持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受理通知书

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中止该专利申请或专利权的有关程序。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持调解协议书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恢复手续；达不成协议的，当事人应

当持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出具的撤销案件通知书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恢复手续。自请求中止之日起满 1年未

请求延长中止的，国家知识产权局自行恢复有关程序。 

第四章 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行为的查处 

第二十一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发现或者接受举报发现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行为的，应当及时立案，

并指定两名或者两名以上案件承办人员进行查处。 

第二十二条 查处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行为由行为发生地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辖。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指定管辖；无共

同上级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管辖。 

第二十三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

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

核实。 

第二十五条 经调查，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行为成立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制作处罚决定书，写

明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姓名、地址； 

    （二）认定假冒他人专利行为或者冒充专利行为成立的证据、理由和依据； 

    （三）处罚的内容以及履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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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不服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处罚决定书应当加盖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公章。 

第二十六条 经调查，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行为不成立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以撤销案件的方式结

案。 

第五章 调查取证 

第二十七条 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查处假冒他人专利或者冒充专利行为过程中，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

根据需要依职权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第二十八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查收集证据可以查阅、复制与案件有关的合同、帐册等有关文件；询问

当事人和证人；采用测量、拍照、摄像等方式进行现场勘验。涉嫌侵犯制造方法专利权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

门可以要求被调查人进行现场演示。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由案件承办人员、被调查的单位或者个人签名

或者盖章。被调查的单位或者个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应当在笔录上注明。 

第二十九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查收集证据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式。 

  涉及产品专利的，可以从涉嫌侵权的产品中抽取一部分作为样品；涉及方法专利的，可以从涉嫌依照该方

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中抽取一部分作为样品。被抽取样品的数量应当以能够证明事实为限。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进行抽样取证应当制作笔录，写明被抽取样品的名称、特征、数量。笔录由案件承办

人员、被调查的单位或个人签字或盖章。 

第三十条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又无法进行抽样取证的情况下，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进

行登记保存，并在 7日内作出决定。 

  经登记保存的证据，被调查的单位或个人不得销毁或转移。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进行登记保存应当制作笔录，写明被登记保存证据的名称、特征、数量以及保存地

点。笔录应当由案件承办人员、被调查的单位或个人签名或盖章。 

第三十一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查收集证据、核实证据材料的，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如实提供，协助调

查。 

第三十二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需要委托其他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协助调查收集证据的，应当提出明确的

要求。接受委托的部门应当及时、认真地协助调查收集证据，并尽快回复。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认定专利侵权行为成立，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

权行为，采取下列制止侵权行为的措施： 

    （一）侵权人制造专利产品的，责令其立即停止制造行为，销毁制造侵权产品的专用设备、模具，并且不

得销售、使用尚未售出的侵权产品或者以任何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侵权产品难以保存的，责令侵权人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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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 

    （二）侵权人使用专利方法的，责令其立即停止使用行为，销毁实施专利方法的专用设备、模具，并且不

得销售、使用尚未售出的依照专利方法所直接获得的产品或者以任何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侵权产品难以保

存的，责令侵权人销毁该产品。 

    （三）侵权人销售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产品的，责令其立即停止销售行为，并且不得使用

尚未售出的侵权产品或者以任何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尚未售出的侵权产品难以保存的，责令侵权人销毁该

产品。 

    （四）侵权人许诺销售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产品的，责令其立即停止许诺销售行为，消除

影响，并且不得进行任何实际销售行为。 

    （五）侵权人进口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产品的，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进口行为；侵权产品

已经入境的，不得销售、使用该侵权产品或者以任何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侵权产品难以保存的，责令侵权

人销毁该产品；侵权产品尚未入境的，可以将处理决定通知有关海关。 

     （六）停止侵权行为的其他必要措施。 

第三十四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认定专利侵权行为成立的处理决定后，被请求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的，在诉讼期间不停止决定的执行。 

  侵权人对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的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处理决定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

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假冒他人专利，涉嫌触犯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涉嫌触犯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认定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成立的，应当责令行为人采取下列改正

措施： 

    （一）在制造、销售的产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的，或者制造、销售有专利标记的非专利产

品的，责令行为人立即消除该专利标记和专利号；专利标记和专利号与产品难以分离的，责令行为人销毁该产

品。 

    （二）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的，或者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将非专利技术称

为专利技术的，责令行为人立即停止发布该广告或者停止散发该宣传材料，消除影响，并上缴尚未发出的宣传

材料。 

    （三）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的，或者在合同中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的，责令行为人立即通知

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改正合同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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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的，或者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专利

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的，责令行为人立即停止上述行为，上缴其伪造或者变造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

利申请文件。 

    （五）其他必要的改正措施。 

第三十七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认定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成立，作出处罚决定的，应当予以公

告。 

第三十八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认定假冒他人专利行为成立的，可以按照如下方式确定行为人的违法所

得： 

（一）销售假冒他人专利的产品的，以产品销售价格乘以所销售产品的数量作为其违法所得； 

（二）订立假冒他人专利的合同的，以收取的费用作为其违法所得。 

第三十九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处罚决定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在诉讼期间不停止

决定的执行。 

第四十条 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行为的行为人应当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

纳处罚决定书写明的罚款；到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第四十一条 拒绝、阻碍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部门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

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原中国专利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规章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8.专利标记和专利号标注方式的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专利标记和专利号的标注方式，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专利法第十五条和专利法

实施细则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标注专利标记和专利号的，均应当按照本规定予以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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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在授予专利权之后的专利权有效期内，专利权人或者经专利权人同意享有专利号、专利标记标注权

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在其专利产品、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或者该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专

利标记和专利号。 

    第四条 标注专利标记和专利号的，应当标明下述内容： 

    （一）采用中文标注专利权的类别，例如中国发明专利、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二）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权的专利号，其中“ZL”表示“专利”，第一、二位数字表示提交专利申

请的年代，第三位数字表示专利类别，第四位以后为流水号和计算机校验位。 

    除上述内容之外，标注者可以附加其他文字、图形标记，但附加的文字、图形标记及其标注方式不得误导

公众。 

    第五条 在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或者该产品的包装上标明专利标记和专利号的，应当采用中文注明

该产品系依照专利方法所获得的产品。 

    第六条 各地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内对标注专利标记和专利号的行为进行监督管

理。 

    第七条 专利标记或者专利号的标注不符合本规定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其限期改正。 

    专利标记或者专利号标注不当，构成冒充专利行为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照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的规

定进行处罚。 

    第八条 本规定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规定自 2003 年 7 月 1日起施行。 

 

 

 

 

39.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以下简称强制许可）的给予、费用裁决和终

止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专利法实施细则）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受理和审查强制许可、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和终止强制许可的请求并作出决

定。  

  第三条 请求给予强制许可、请求裁决强制许可使用费和请求终止强制许可,应当使用中文以书面形式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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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本办法提交的证件、证明文件是外文的，当事人应当同时提交中文译文。未按规定提交中文译文的，

视为未提交该证件、证明文件。  

  第四条 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以合理的条件请求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而未能在合

理长的时间内获得这种许可的，可以根据专利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请求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

强制许可。  

  一项取得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比前已经取得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显著经济意义的重大技

术进步，其实施又有赖于前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施的，该专利权人可以根据专利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请求给

予实施前一专利的强制许可，前一专利权人也可以请求给予实施后一专利的强制许可。  

  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根据专利法第

四十九条的规定请求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第五条 请求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提出强制许可请求的，应当提交委托书，写明委托权限。  

  请求人有两个以上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除请求书中另有声明外，以请求书中指明的第一请求人为代

表人。  

    第二章 强制许可请求的审查和决定  

  第六条 请求给予强制许可的，应当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强制许可请求书，写明下列各项：  

  （一）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请求人的国籍或者其总部所在的国家；  

  （三）被请求强制许可的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的名称、专利号、申请日及授权公告日；  

  （四）被请求强制许可的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姓名或者名称；  

  （五）请求给予强制许可的理由和事实；  

  （六）请求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注明的有关事项；请求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其联系人的姓

名、地址、邮政编码及联系电话；  

  （七）请求人的签字或者盖章；委托代理机构的，还应当有该专利代理机构的盖章；  

  （八）附加文件清单；  

  （九）其他需要注明的事项。  

  请求书及其附加文件应当一式两份。  

  第七条 强制许可请求涉及多项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如果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专利权人，

应当按不同专利权人分别提交请求书。  

  第八条 强制许可请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不予受理，并通知请求人：  

  （一）被请求强制许可的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号不明确或者难以确定；  

  （二）请求文件未使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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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显不具备请求强制许可的理由。  

  第九条 请求文件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请求人应当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补正。

期满未补正的，该请求视为未提出。  

  请求人应当自提出强制许可请求之日起 1个月内缴纳强制许可请求费；逾期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该请求

视为未提出。  

  第十条 对符合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及本办法规定的强制许可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将请求书副

本送交专利权人。专利权人应当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期满未答复的，不影响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决定。  

  第十一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对请求人陈述的理由和提交的有关证明文件进行审查。需要实地核查的，

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实地核查。  

  请求人陈述的理由和提交的有关证明文件不充分或不真实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作出驳回强制许可请求的

决定前应当通知请求人，给予其陈述意见的机会。  

  第十二条 请求人或者专利权人要求听证的，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听证。  

  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在举行听证 7日前通知请求人、专利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进行。  

  国家知识产权局举行听证时，请求人、专利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进行申辩和质证。  

  举行听证时应当制作听证笔录，交听证参加人员确认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请求给予强制许可的，本条规定的听证程序不予适用。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作出驳回强制许可请求的决定，并通知请求人：  

  （一）请求人不具备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请求给予强制许可的理由不符合专利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的规定；  

  （三）强制许可请求涉及的发明创造是半导体技术的，其理由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二条的规定。  

  请求人对驳回强制许可请求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四条 请求人可以随时撤回其强制许可请求。请求人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决定前撤回其请求的，强

制许可请求的审查程序终止。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决定前，请求人与专利权人订立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国家知识产

权局，并撤回其强制许可请求。  

  第十五条 强制许可请求经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作出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写

明下列各项：  

  （一）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个人或者单位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被强制许可的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的名称、专利号、申请日及授权公告日；  

  （三）给予强制许可的范围、规模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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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决定的理由、事实和法律依据；  

  （五）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印章及负责人签字；  

  （六）决定的日期；  

  （七）其他有关事项。  

  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应当及时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  

  第十六条 专利权人对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七条 已生效的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应当在专利登记簿上登记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公报、政府网

站和中国知识产权报上予以公告。  

    第三章 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请求的审查和裁决 

  第十八条 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决强制许可使用费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已公告；  

  （二）请求人是专利权人或者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  

  （三）双方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  

  第十九条 请求裁决强制许可使用费的，应当提交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请求书，写明下列各项：  

  （一）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请求人的国籍或者请求人总部所在的国家；  

  （三）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的文号；  

  （四）被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五）请求裁决强制许可使用费的理由；  

  （六）请求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注明的有关事项；请求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其联系人的姓

名、地址、邮政编码及联系电话；  

  （七）请求人的签字或者盖章；委托代理机构的，还应当有该专利代理机构的盖章；  

  （八）附加文件清单；  

  （九）其他需要注明的事项。  

  请求人应当提交请求书及其附加文件一式两份。  

  第二十条 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请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不予受理，并通知请求人：  

  （一）所涉及的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不明确或者尚未公告；  

  （二）请求文件未使用中文；  

  （三）明显不具备请求裁决强制许可使用费的理由。  

  第二十一条 请求文件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请求人应当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补正。期

满未补正的，该请求视为未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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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人应当自提出请求之日起 1个月内缴纳强制许可使用费的裁决请求费；逾期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该

请求视为未提出。  

  第二十二条 对符合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及本办法规定的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

应当将请求书副本送交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当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期满未答复的，不影响国家知识

产权局作出决定。  

  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可以提交书面意见。国家知识产权局可以根据案情需要听取当事

人双方的口头意见。  

  第二十三条 请求人可以随时撤回其裁决请求。请求人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决定前撤回其裁决请求的，

裁决程序终止。  

  第二十四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自收到请求书之日起 3个月内作出强制许可使用费的裁决决定。  

  第二十五条 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决定应当写明下列各项：  

  （一）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个人或者单位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被强制许可的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的名称、专利号、申请日及授权公告日；  

  （三）裁决的内容及其理由；  

  （四）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印章及负责人签字；  

  （五）决定的日期；  

  （六）其他有关事项。  

  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决定应当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  

  第二十六条 专利权人和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强制许可使用费的裁决决定不服的，可以自

收到通知之日起 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章 终止强制许可请求的审查和决定 

  第二十七条 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规定的强制许可期限届满时，强制许可自动终止。  

  强制许可自动终止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在专利登记簿上登记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公报、政府网站

和中国知识产权报上予以公告。  

  第二十八条 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规定的强制许可期限届满前，强制许可的理由消除并不再发生的，专利

权人可以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终止强制许可的决定。  

  请求终止强制许可的，应当提交终止强制许可请求书，写明下列各项：  

  （一）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专利权人的国籍或者其总部所在的国家；  

  （三）被请求终止的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的文号；  

  （四）请求终止强制许可的理由和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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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专利权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注明的有关事项；专利权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其联系人

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及联系电话；  

  （六）专利权人的签字或者盖章；委托代理机构的，还应当有该专利代理机构的盖章；  

  （七）附加文件清单；  

  （八）其他需要注明的事项。  

  专利权人应当提交请求书及其附加文件一式两份。  

  第二十九条 终止强制许可请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不予受理，并通知请求人：  

  （一）请求人不是被强制许可的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利人的；  

  （二）未写明请求终止的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的文号；  

  （三）请求文件未使用中文；  

  （四）明显不具备终止强制许可的理由。  

  第三十条 终止强制许可请求文件不符合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请求人应当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

进行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该请求视为未提出。  

  第三十一条 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终止强制许可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将请求书副本送交取得实施强

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期满未答复的，不影

响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决定。  

  第三十二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对专利权人陈述的理由和提交的有关证明文件进行审查。需要实地核查

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实地核查。  

  专利权人陈述的理由和提交的有关证明文件不充分或不真实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作出决定前应当通知专

利权人，给予其陈述意见的机会。  

  第三十三条 经审查认为请求终止强制许可的理由不成立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作出驳回终止强制许可

请求的决定。  

  专利权人对驳回终止强制许可请求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四条 专利权人可以随时撤回其终止强制许可请求。专利权人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决定前撤回其

请求的，相关程序终止。  

  第三十五条 终止强制许可的请求经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作出终止强制许可的

决定，写明下列各项：  

  （一）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个人或者单位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三）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的名称、专利号、申请日及授权公告日；  

  （四）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的文号；  



462 

 

  （五）决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六）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印章及负责人签字；  

  （七）决定的日期；  

  （八）其他有关事项。  

  终止强制许可请求的决定应当及时通知专利权人和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  

  第三十六条 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对终止强制许可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七条 已生效的终止强制许可的决定应当在专利登记簿上登记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公报、政府

网站和中国知识产权报上予以公告。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3 年 7 月 15 日起施行。 

 

40.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 

2005 年 11 月 29 日昌 

第一条 为了解决我国面临的公共健康问题，并帮助有关国家、地区解决其面临的公共健康问题，落实世

界贸易组织多哈部长级会议《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下称“多哈宣言”）和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

会《关于实施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第 6段的决议》（下称“总理事会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法》（下称“专利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传染病，是指导致公共健康问题的艾滋病、肺结核、疟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规定的其他传染病。 

  本办法所称药品，是指在医药领域用于治疗本条第一款所述传染病的任何专利产品或者通过专利方法制造

的产品，包括制造前述产品所需的有效成分和使用前述产品所需的诊断试剂。  

  第三条 在我国预防或者控制传染病的出现、流行，以及治疗传染病，属于专利法第四十九条所述为了公

共利益目的的行为。 

  传染病在我国的出现、流行导致公共健康危机的，属于专利法第四十九条所述国家紧急状态。  

  第四条 治疗某种传染病的药品在我国被授予专利权，我国具有该药品的生产能力，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

可以依据专利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实施该专利的强制许可（下称强制许可）。  

  第五条 治疗某种传染病的药品在我国被授予专利权，我国不具有生产该药品的能力或者生产能力不足

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可以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强制许可，允许被许可人进口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利用总

理事会决议确定的制度为我国解决公共健康问题而制造的该种药品。  

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5-12/22/content_240397.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5-12/22/content_2403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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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5-12/22/content_240397.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5-12/22/content_240397.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5-12/22/content_240397.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5-12/22/content_240397.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5-12/22/content_2403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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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本办法第五条所述强制许可的，被许可人以及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将

依照该强制许可决定进口的药品出口到其他任何国家或者地区。  

  第七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本办法第五条所述强制许可的，被许可人应当向专利权人支付合理的报酬。

但该药品的生产者已经向该专利权人支付报酬的，被许可人可以不向专利权人支付报酬。  

  第八条 治疗某种传染病的药品在我国被授予专利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购买专利权

人制造并售出的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该种药品，将其进口到我国的，无需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

授予强制许可。  

  第九条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按照总理事会决议确定的机制通报世界贸易组织 TRIPS 理事会，希望进口治疗

某种传染病的药品的，或者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最不发达国家通过外交渠道通知我国政府，希望从我国进口

治疗某种传染病的药品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可以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强制许可，允许被许可人利用总

理事会决议确定的制度制造该种药品并将其出口到上述成员或者国家。  

  第十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本办法第九条所述专利强制许可的，应当在其作出的强制许可决定中明确记

载总理事会决议规定的有关要求。被许可人应当遵守该强制许可决定规定的要求。  

  第十一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本办法第九条所述强制许可的，被许可人应当向该药品的专利权人支付合

理的报酬。  

  第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和第九条请求强制许可的，除本办法有专门规定的以外，适用《专

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的规定。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41.专利申请号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专利申请号的编号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为各种目的，特别是为法定程序和文献出版的目的，在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使用中国专利

申请号的任何单位和个人。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除国家法律另有明确规定外，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于本标准中采用的术语和

定义拥有最终解释权。  

  2.1 专利申请  

  本标准所称专利申请包括发明专利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2.2 专利申请号  

  专利申请号是指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一件专利申请时给予该专利申请的一个标识号码。  

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5-12/22/content_240397.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5-12/22/content_2403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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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校验位  

  校验位是指以专利申请号中使用的数字组合作为源数据经过计算得出的 1位阿拉伯数字（0至 9）或大写

英文字母X。  

3 制定原则 

  3.1 唯一性原则  

  为了使一件专利申请在受理、审查及其他与专利有关的法定程序中能够明确地区别于任何其他专利申请，

本标准制定的专利申请号编号规则体现了唯一性原则。  

  唯一性原则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在一件专利申请的审查程序及其他相关法定程序中，以及在由

该专利申请所取得的专利权存续期间，国家知识产权局仅给予该专利申请一个专利申请号。这个专利申请号不

会由于专利申请文件内容的修改、专利申请法律状态的变化以及发明人/设计人、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变更

而发生变化。专利申请号也不会因分案而发生改变，在依据一件专利申请（母案）提出分案申请的情况下，分

案申请将具有新的专利申请号，而母案申请仍然保留原专利申请号不变。第二层含义是，一个专利申请号只可

能用于一件专利申请，即使在一件专利申请或由此取得的专利权灭失之后，任何其他专利申请也不再可能使用

该专利申请号。  

  3.2 科学性原则  

  由于专利制度的法律保护和技术信息作用均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长久的时间性，要求专利申请号既具有唯

一性和有利于信息化管理工作的特性，又具有容易理解和记忆，方便使用的特点，因此，在制定本标准时采用

了科学的编号规则，在专利申请号中包含了表示受理专利申请的公元年号、表示专利申请种类的种类号和表示

专利申请相对顺序的流水号。  

4 专利申请号的编号规则 

  4.1 专利申请号的组成结构  

  专利申请号用 12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包括申请年号、申请种类号和申请流水号三个部分。  

  按照由左向右的次序，专利申请号中的第 1—4位数字表示受理专利申请的年号，第 5位数字表示专利申请

的种类，第 6—12 位数字（共 7位）为申请流水号，表示受理专利申请的相对顺序。  

  专利申请号中使用的每一位阿拉伯数字均为十进制。  

  4.2 申请年号  

  专利申请号中的年号采用公元纪年，例如 2004 表示专利申请的受理年份为公元 2004 年。  

  4.3 申请种类号  

  专利申请号中的申请种类号用 1位数字表示，所使用数字的含义规定如下：1表示发明专利申请；2表示实

用新型专利申请；3表示外观设计专利申请；8表示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 PCT 发明专利申请；9表示进入中国国

家阶段的 PCT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http://baike.baidu.com/view/222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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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申请种类号中未包含的其他阿拉伯数字在作为种类号使用时的含义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另行规定。  

  4.4 申请流水号  

  专利申请号中的申请流水号用 7位连续数字表示，一般按照升序使用，例如从 0000001 开始，顺序递增，

直至 9999999。  

  每一自然年度的专利申请号中的申请流水号重新编排，即从每年 1月 1日起，新发放的专利申请号中的申

请流水号不延续上一年度所使用的申请流水号，而是从 0000001 重新开始编排。  

  4.5 专利申请号编号规则图示  

5 专利申请号的使用规则 

  5.1 专利申请号与校验位的联合使用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受理专利申请时给予专利申请号和校验位。校验位位于专利申请号之后，在专利申请号

与校验位之间使用一个下标单字节实心圆点符号作为间隔符。除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另有规定以外，在专利

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的各种法定程序中均应将专利申请号与校验位（包括两者之间的间隔

符）联合使用。  

  5.2 专利申请号与中国国家代码 CN 的联合使用  

  可以将中国国家代码 CN 与专利申请号联合使用，以表明该专利申请是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代码

CN 应位于专利申请号之前，如果需要，可以在 CN 与专利申请号之间使用 1位单字节空格。  

  5.3 专利申请号的书写及印刷格式  

  除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专利申请号（包括与校验位联合使用的情况）的所有数字必须连续书写或印刷

以外，在专利申请号的年号与种类号、种类号与流水号之间可以分别使用 1位单字节空格。  

  在表示年号及流水号的数字段内、流水号与间隔符之间、间隔符与校验位之间不得使用空格。  

  在专利申请号（包括与校验位联合使用的情况）的前后或其中不得使用 5.1、5.2 和 5.3 第 1 款规定以外的

任何其他文字、数字、符号或空格作为专利申请号的组成部分。  

6 专利申请号标准的管理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的本标准管理者依据本标准的条款内容，对专利申请号标准进行管理，并负责建立

一个专利申请号标准有效运行环境。  

  本标准管理者的具体职责是：  

  --依据本标准的内容，保证专利申请号使用的唯一性；  

  --负责专利申请号的管理和维护；  

  --解释本标准的规范性术语和定义；  

  --提出改进建议。  

7 标准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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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于 2003 年 7 月 14 日发布。  

8 标准的施行 

  8.1 标准施行  

  本标准于 2003 年 10 月 1 日正式施行。  

  8.2 标准监督  

  国家知识产权局标准化委员会负责监督标准的实施。  

  8.3 标准改进  

  国家知识产权局标准化委员会对本标准管理者提出的改进建议进行评审，如有必要，可以制定新标准代替

本标准。 

42.关于《专利申请号标准》的说明 

2003 年 7 月 14 日发布的第三十二号国家知识产权局令颁布了《专利申请号标准》（ ZC 0006-2003 ）

（以下简称“标准”），该标准自 200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该标准制定的专利申请号编号规则与现行专利申请号编号规则不同，专利申请号长度由 8 位变为 12 位

（不包含校验位）。为使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正确理解和使用该标准制定的新专利申请号，特发

布本公告。  

  一、专利申请日为 2003 年 10 月 1 日或此日之后的发明专利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和外观设计专利申

请一律按照该标准给予和使用新专利申请号。  

  二、申请日在 2003 年 10 月 1 日（含当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含当日）的发明专利申请、实用

新型专利申请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专利申请号中后七位（流水号）均自 0100001 开始使用，顺序递增。自 

2004 年起每一自然年度，三种专利申请号中后七位（流水号）均自 0000001 开始使用，顺序递增。  

  三、除另有明文规定外，在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使用的、或在各种法定程序中发出或接收的

文件和 / 或表格中，专利申请号应当与其校验位联合使用，即一同填写或印刷。  

  本条所述文件或表格中要求填写或印刷的“专利申请号”是指专利申请号加校验位，不得理解为仅要求书

写或印刷专利申请号本身。  

  四、在 2003 年 9 月 30 日（含当日）之前给予的专利申请号在 2003 年 10 月 1 日之后不进行升位和

更换，在专利法规定的各种法定程序中继续使用原有专利申请号，其使用规则参照本公告第三条执行。 

 

43.专利文献号标准 

1 范围 



467 

 

  本标准规定了专利文献的编号规则及使用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任何载体形式（包括纸载体、缩微胶片、磁带或软盘、光盘、联机数据

库、计算机网络等）出版的专利文献号。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除国家法律另有明确规定外，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于本标准中采用的术语和

定义拥有最终解释权。 

  2.1 专利申请 

  本标准所称“专利申请”包括发明专利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2.2 公布 

  本标准所称“公布” 是指发明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合格后，自申请日（或优先权日）起 18 个月期满时的

公布或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提前进行的公布。 

  2.3 公告 

  本标准所称“公告” 是指对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授予发明专利权时的授权公告；

对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或外观设计专利权时的授

权公告；对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部分无效宣告的公告。 

  2.4 专利文献 

  本标准所称“专利文献” 是指国家知识产权局按照法定程序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和公告的授权专利文件。 

  2.5 专利文献号 

  本标准所称“专利文献号” 是指国家知识产权局按照法定程序，在专利申请公布和专利授权公告时给予的

文献标识号码。 

3 制定原则  

  3.1 唯一性原则 

  为了使专利文献与其获得的专利文献号之间的关系清楚、确定，本标准制定的专利文献的编号规则遵守唯

一性原则。 

  唯一性原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基于一件专利申请形成的专利文献只能获得一个专利文献号，该专

利申请在不同程序中公布或公告的专利文献种类由相应的专利文献种类标识代码确定；二、一个专利文献号只

能唯一地用于一件专利申请所形成的专利文献。 

  3.2 实用性原则 

  为便于专利信息的检索以及公众的理解和记忆，本标准采用了简明实用的编号规则，专利文献号中包含了

表示专利申请的种类号和表示专利文献公布或公告顺序的流水号。同时，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号与发明专利授权

公告号采用同样的专利文献号，其种类区别由相应的专利文献种类标识代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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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利文献号的编号规则 

  4.1 专利文献号的组成结构 

  专利文献号用 9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包括申请种类号和流水号两个部分。 

  专利文献号中的第 1位数字表示申请种类号，第 2—9位数字（共 8 位）为文献流水号，表示文献公布或公

告的排列顺序。 

  4.2 申请种类号 

  专利文献号中的申请种类号用 1位阿拉伯数字表示。所使用的数字含义规定如下：1表示发明专利申请；2

表示实用新型专利申请；3表示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上述申请种类号中未包含的其他阿拉伯数字在作为种类号使用时的含义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另行规定。 

  4.3 文献流水号 

  专利文献号的流水号用 8位连续阿拉伯数字表示，按照发明专利申请第一次公布，或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申请第一次公告各自不同的编号序列顺序递增。发明专利授权公告号沿用该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公布时被赋

予的专利文献号。 

  4.4 专利文献号图示 

5 专利文献号的使用规则 

  5.1 专利文献号编排规则 

  一件专利申请形成的专利文献只能获得一个专利文献号，该专利申请在后续公布或公告（如该专利申请的

修正版，专利权部分无效宣告的公告）时被赋予的专利文献号与首次获得的专利文献号相同，不再另行编号。

因该专利申请公布或公告而产生的专利文献种类由相应的专利文献种类标识代码确定。 

  5.2 专利文献号与中国国家代码 CN，以及专利文献种类标识代码的联合使用 

  本标准在此特别指出：中国国家代码 CN 和专利文献种类标识代码均不构成专利文献号的组成部分。然而，

为了完整地标识一篇专利文献的出版国家，以及在不同程序中的公布或公告，应将中国国家代码 CN、专利文献

号、相应的专利文献种类标识代码（参见 ZC 0008-2004《专利文献种类标识代码标准》）联合使用，联合使用

的具体内容参见本标准附录。排列顺序应为：国家代码 CN、专利文献号、专利文献种类标识代码。如果需要，

可以在国家代码 CN 与专利文献号、专利文献号与专利文献种类标识代码之间分别使用 1位单字节空格。如下所

示： 

  CN XXXXXXXXX A 

  CN XXXXXXXXX B 

  CN XXXXXXXXX C 

  CN XXXXXXXXX U 

  CN XXXXXXXX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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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 XXXXXXXXX S 

  （注：A、B、C、U、Y、S为专利文献种类标识代码） 

  5.3 专利文献号的书写及印刷格式 

  除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专利文献号的所有数字必须连续书写或印刷以外，为了保证专利文献号的易读

性，在印刷及数据显示格式中，允许在申请种类号与文献流水号之间使用 1位单字节空格。 

  在文献流水号的数字段内不得使用空格。 

  在专利文献号的前后或其中不得使用上述 5.1 规定以外的任何其他文字、数字、符号或空格作为专利文献

号的组成部分。 

6 相关标准的参照 

  本标准的制定及执行参照以下标准： 

  ZC 0006-2003 《专利申请号标准》（2003 年 7 月版） 

  ZC 0008-2004 《专利文献种类标识代码标准》（2004 年 1 月版） 

  WIPO ST.3 《用双字母代码表示国家、其他实体及政府间组织的推荐标准》（1999 年 4 月版） 

  WIPO ST.6 《对公布的专利文献编号的建议》（2003 年 6 月版） 

  WIPO ST.13 《专利、补充保护证书、工业设计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申请的编号建议》（1997 年 11 月版） 

  WIPO ST.16 《用于标识不同种类专利文献的推荐标准代码》（2001 年 6 月版） 

7 专利文献号标准的管理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的本标准管理者依据本标准的条款内容，对专利文献号标准进行管理，并负责建立

一个专利文献号标准有效运行环境。 

  本标准管理者的具体职责是： 

  －－负责专利文献号的管理和维护； 

  －－解释本标准的规范性术语和定义； 

  －－提出改进建议。 

8 专利文献号标准的发布 

  本标准于 2004 年 1 月 7日发布。 

9 专利文献号标准的施行 

  9.1 专利文献号标准施行 

  本标准于 2004 年 7 月 1日正式施行。 

  9.2 专利文献号标准监督 

  国家知识产权局标准化委员会负责监督本标准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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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专利文献号标准改进 

  国家知识产权局标准化委员会对本标准管理者提出的改进建议进行评审，如有必要，可以制定新标准代替

本标准。 

附录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文献号 

发明专利文献号 

文献种类  专利文献号与国家代码、文献种类代码的联合

使用 

说明 

CN 1 00378905 A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说明书 

CN 1 00378906 A 

不同专利申请应顺序编号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说明书 

（扉页再版） 
CN 1 00378905 A8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说明书 

（全文再版） 

申请公布号 

CN 1 00378905 A9 

同一专利申请沿用首次赋予的

申请公布号 

发明专利说明书 CN 1 00378905 B 

发明专利说明书 

（扉页再版） 
CN 1 00378905 B8 

发明专利说明书 

（全文再版） 
CN 1 00378905 B9 

发明专利权部分无效宣告的公告

（第 1次） 
CN 1 00378905 C1 

发明专利权部分无效宣告的公告

（第 2次） 

授权公告号 

  

CN 1 00378905 C2 

同一专利申请的授权公告号沿

用首次赋予的申请公布号 

实用新型专利文献号 

文献种类  专利文献号与国家代码、文献种类代码的联合

使用 

说明 

CN 200364512 U 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 

CN 200364513 U 

不同专利申请应顺序编号 

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 

（扉页再版） 
CN 200364512 U8 

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 

授权公告号 

CN 200364512 U9 

同一专利申请的授权公告号沿

用首次赋予的授权公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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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再版） 

实用新型专利权部分无效宣告的

公告（第 1次） 
CN 200364512 Y1 

实用新型专利权部分无效宣告的

公告（第 2次） 
CN 200364512 Y2 

外观设计专利文献号 

文献种类  
专利文献号与国家代码、文献种类代码的联合

使用 
说明 

CN 3 00123456 S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公告 

CN 3 00123457 S 

不同专利申请应顺序编号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公告（全部再

版） 
CN 3 00123456 S9 

外观设计专利权部分无效宣告的

公告（第 1次） 
CN 3 00123456 S1 

外观设计专利权部分无效宣告的

公告（第 2次） 

授权公告号 

CN 3 00123456 S2 

同一专利申请的授权公告号沿

用首次赋予的授权公告号 

 

44. 中国专利文献编号系统方案 

1988 年 11 月 20 日 

一、发明专利申请公开号：编以 7位数字号码，前面冠以国别代码 CN，后面标注文献种类字母 A，如

CN1045678A(首位数 1代表发明)，按流水顺序编号。 

  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公告号：编以 7位数字号码，前面冠以国别代码 CN，后面标注文献种类字母 U，如

CN2158243U(首位数 2代表实用新型)，按流水顺序编号。 

  三、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公告号：编以 7位数字号码，前面冠以国别代码 CN，后面标注文献种类字母 S，如

CN3003022S(首位数 3代表外观设计)，按流水顺序编号。 

  四、发明专利申请审定公告号：编以 7位数字号码，前面冠以国别代码 CN，后面标注文献种类字母 B，如

CN1015001B，按流水顺序编号。 

  五、发明专利申请审定公告、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公告，并经异议后，因较原申请文件变动较大，需出版批

准说明书时，它们的编号分别延用其审定号(并在其后标注字母 C)和公告号(并在其后标注字母 Y)。 

  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经无效审查后，不再出版新的专利文献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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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时，初始号从 1030001A 起始;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公告时，初始号从 2030001U 起始;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公告时，初始号从 3003001S 起始; 

  发明专利申请审定公告时，初始号从 1003001B 起始。 

  七、三种专利公报上的公开号、公告号、审定号均按新编号码在原位置标注，取消 GKGG、SD、ZL 字样。 

  三种专利公报上的专利申请公开(公告、审定)和授权索引分别按 IPC、申请人、申请号为序编排(内含申请

号、申请人、公开(公告、审定)号、分类号和发明名称)，同时编排公开(公告、审定)号/申请号对照表。 

  八、在说明书扉页原文献号位置上，改标专利申请号，公开(公告、审定)号标注在扉页右上角。  

  在著录事项后，增加说明书总页数和附图页数的标注。 

  取消说明书左下角的出版序号，保留其出版类号，并移至说明书右下侧。 

  九、专利申请号用于专利局内部专利申请和审批流程中的文档管理，同时又是申请人与专利局有关专利事

务联系的唯一依据。 

  十、专利申请号的使用和管理仍按现行办法执行，即在 8 位数字号码后加上计算机校验码，如 88101234.4. 

  十一、专利号延用其相应的专利申请号。 

 

 

45. 办理涉及共有权利的手续规定 

（1990 年 1 月 16 日） 

  为维护全体共有人的利益，依据专利法第八条的规定，凡办理涉及共有权利的手续（如：提出专利申请、

委托专利代理、转让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撤回专利申请和放弃专利权等）时，均应当由全体共有人在文件上

签字和盖章，并由全体共有人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专利局将视情况分

别作出视为未提出该手续或者通知当事人在规定期限之内补正的处理。 

  本公告自一九九 O年二月十日起施行。 

 

46. 关于电子专利申请的规定 

2004 年 2 月 12 日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与通过互联网以电子文件形式提出的专利申请（以下简称电子专利申请）有关的程序和

要求，依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条和第十六条第二款，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提出电子专利申请的，应当事先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签订《电子专利申请系统用户注册协议》（以

下简称用户协议）。 

  开办电子专利申请代理业务的专利代理机构，应当以该专利代理机构名义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签订用户协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8.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8.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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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申请人委托已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签订用户协议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电子专利申请业务的，无须另与国家知

识产权局签订用户协议。  

  第三条 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均可采用电子文件形式提出。 

  依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办理专利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手续的，可以采用电子

形式提交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文件。 

  依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国际申请的，不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提交电子专利申请和相关文件的，应当遵守用户协议中规定的文件格式、数据标准、操作规范和

传输方式。不符合本条上述规定，导致电子专利申请和相关文件未能被电子专利申请系统正常接收的，电子专

利申请不予受理，相关文件视为未提交。  

  第五条 申请人以纸件形式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在针对该专利申请的各程序中应当以纸件形式提交

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国家知识产权局不接受申请人以电子形式提交的相关文件。不符合本款规定的，视

为未提交。 

  申请人提出电子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在针对该专利申请的各程序中应当以电子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

有规定外，国家知识产权局不接受申请人以纸件形式提交的相关文件。不符合本款规定的，视为未提交。  

  第六条 申请人提出电子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对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中规定必须以原件形式

提交的相关文件，申请人应当提交原件的电子扫描/图像文本，并在规定或者指定期限内提交原件。  

  第七条 申请人提出电子专利申请的，以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专利申请文

件之日为申请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收到申请人于规定期限内缴纳的专利申请费之后，向申请人发出受理通知

书。申请人提交了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专利申请文件，但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专利申请费的，国家

知识产权局在发出受理通知书的同时，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第八条 提出电子专利申请的，应当通过互联网缴纳专利申请费和其他各项费用。除另有规定外，电子专

利申请的各项费用均应按照现行收费标准规定的数额缴纳。  

  第九条 对于电子专利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以电子文件形式向申请人发出各种通知书、决定和其他文件

的，申请人应当按照用户协议规定的方式获取。  

  第十条 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中关于专利申请和相关文件的所有规定，除专门针对以纸件形式

提交的专利申请和相关文件的规定之外，均适用于电子专利申请。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解释。 

 

47.办理向外国人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审批和登记事宜 

（ 2003 年 12 月 26 日 第 94 号）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8.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8.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8.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8.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8.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8.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8.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8.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8.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5-01/24/content_1819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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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向外国人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

权的，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批准。就如何执行该规定的问题，经与商

务部会商，现将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向外国人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审批和登记事

宜公告如下： 

  一、若待转让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涉及禁止类技术，根据《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禁止，

不得转让； 

  二、若待转让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涉及限制类技术，当事人应当按照《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的规定

办理技术出口审批手续；获得批准的，当事人凭《技术出口许可证》到我局办理转让登记手续； 

  三、若待转让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涉及自由类技术，当事人应当按照《技术出口管理条例》和《技术

进出口合同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技术出口登记手续；经登记的，当事人凭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或者地

方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书》到我局办理转让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48.关于协助执行专利申请权进行财产保全裁定的规定 

2001 年 11 月 26 日 

经商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需要对专利

申请权进行保全的，应当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并附人民法院作出的财产保全民事裁定，国家

知识产权局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和财产保全民事裁定，按如下规定办理： 

  根据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内容，在保全期限内中止被保全的专利申请的有关程序。如果期限届满仍然需要对

该专利申请权继续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保全期限届满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发出协助执行通知

书，要求继续保全。否则，视为人民法院自动解除对该专利申请权的财产保全，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恢复该专利

申请的有关程序。 

  特此公告。 

 

 

 

49.部分发明专利权的保护期限延长 

2001 年 12 月 10 日 

为了履行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 70 条的规定，现就一部分发明专利权的期

限延长事宜作如下规定： 

  一、1992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当日，下同)向原中国专利局提出申请、到 2001 年 12 月 11 日仍然有效的发

明专利权，其专利权期限延长为自申请日起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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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述发明专利权延长期限的，专利权人应当按照现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缴纳年费。 

  1986 年 12 月 11 日至 1987 年 1 月 11 日期间向原中国专利局提出申请、到 2001 年 12 月 11 日仍然有效的

发明专利权延长期限的，专利权人应当在 2002 年 1 月 11 日前缴纳第 16 年度的年费。 

  缴纳年费的金额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第七十五号的规定确定。 

  三、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述发明专利权的期限延长予以公告，但不更新专利证书，原专利证书继续有效。 

  特此公告 

50.启用新版《专利登记簿副本》、《证明》和《专利说明书》 

（第 91 号 2003 年 6 月 30 日） 

  为满足当事人在经济、法律活动中对专利相关证明文件的需要，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了新版《专利登记簿

副本》、《证明》和《专利说明书》三种证明文件，现将有关启用事宜公告如下。 

  一、新版证明文件自 2003 年 7 月 1日起启用，自同日起，国家知识产权局不再使用原旧版证明文件；国家

知识产权局在 2003 年 6 月 30 日（含当日）之前出具的各种旧版证明文件在 2003 年 7 月 1日之后仍具有规定的

效力，不予以更换。 

  二、《专利登记簿副本》是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设置的专利登记簿制作的证明文件，用以记载《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八条规定的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的

规定，自专利申请被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起，任何人均可以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专利登记簿副本》。 

  《证明》用于证明国家知识产权局曾经颁发专利证书的事实，记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相关专利证书的时

间以及所涉及专利的相关事项。由于专利证书丢失、专利权转移或其他合法原因，专利权人（包含其专利权已

经终止或者转移的原专利权人）可以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证明》。 

  《专利说明书》是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公告文本的副本，其主要包含已授权的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有

附图的，还包含说明书附图）。专利权人为到香港进行短期注册的目的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目的，可以请求

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专利说明书》。 

  三、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办理上述证明文件的单位或个人除必须满足本公告的规定外，还应当提交该单

位出具的证明或者个人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按照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由他人代为办理

的，应当提交当事人出具的委托书正本。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办理上述证明文件，应当按照规定缴纳费用。 

  五、办理上述证明文件的请求书应当遵循规范格式，用中文填写。 

  六、办理上述证明文件的请求书及费用可以面交或寄交至：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6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

利局初审及流程管理部综合处（邮编 100088） 

  七、三种证明文件新版式样附后。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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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香港、澳门居民参加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安排 

2004 年 4 月 26 日 

2004 年 3 月 8 日至 13 日，中央政府商务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家知识产权局组成联合小组前往

香港、澳门，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就允许香港、澳门居民参加内地 2004 年 10 月举行的专利代理人

资格考试的事宜进行了磋商。 

  3 月 29 日，香港特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和知识产权署的代表访问北京，就上述事宜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再

次进行了磋商。 

  在上述磋商的基础上，参照中央政府 1991 年 4 月 1日起施行的《专利代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达成如下一

致意见： 

  第一条  参加考试的条件 

  香港、澳门居民参加内地举行的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香港、澳门特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 

  （二）具有内地、香港、澳门高等院校理工科毕业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其他国家、地

区高等院校理工科毕业的学历； 

  （三）年满十八周岁； 

  （四）从事过两年以上的科学技术工作或者法律工作。 

  第二条  报名地点、时间和所需提交的文件 

  （一）香港居民申请参加内地举行的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应当向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署报名；

澳门居民参加内地举行的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应当向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局报名。 

  （二）报名时间为 2004 年 4 月 30 日至 6月 30 日。 

  （三）报名时应当提交： 

  （1）经内地认可的香港、澳门公证人公证的报名者身份证明、学历证明和工作经历证明的复印件各一式三

份以及公证书原件； 

  （2）凡身份证明、学历证明和工作经历证明不是以中文书写的，应当各附具中文译文一式三份，中文译文

由报名者自行预备，无需公证； 

  （3）报考者近期一寸免冠照片三张； 

  （4）按照要求填写的报名表一份，另加报名表复印件二份。 

  第三条  报名者参加考试资格的认定 

  （一）香港、澳门特区办理报名手续的机构就报名者是否提交了第二条（三）规定的证明文件和其他材料

进行初步核对，但不对报名者提交的证明文件和其他材料是否完备以及报名者是否符合第一条规定的参加考试

的条件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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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名时间截止后，香港、澳门特区办理报名手续的机构在 7月 10 日之前将报名者按照第二条（三）

规定提交的公证书原件、证明文件两份、中文译文两份和两张照片转交国家知识产权局，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审

核报名者提交的证明文件和其他材料是否完备以及报名者是否符合第一条规定的参加考试的条件。 

  （三）国家知识产权局在 8月 30 日之前通过香港、澳门特区办理报名手续的机构，将审核结论发给相应报

名者。 

  第四条  考试地点、考试指南、考试培训和其他事项 

  （一）符合第一条规定的条件、获准参加考试的香港、澳门考生应当在 2004 年 10 月 15 日前往深圳考点报

到，缴纳 30 元人民币的报名费，领取准考证，于 10 月 16 至 17 日在深圳考点参加考试。 

  （二）报名者可以购买国家知识产权局编制的《2004 年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指南》。 

  （三）是否需要为报名者组办考试培训，由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协商确定。 

  （四）考试试题采用简体汉字，香港、澳门特区的考生可以采用繁体汉字作答。 

  （五）阅卷工作结束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在其政府网站（www.sipo.gov.cn）上公布所有考生的考试成

绩，各考生可以通过输入其准考证号码查询其考试成绩。 

  （六）考试合格分数线确定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在其政府网站上予以公布。香港、澳门考生凡考试成绩

达到合格分数线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将通过香港、澳门特区办理报名手续的机构将《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发

给相应考生。 

  第五条  取得《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后的执业问题 

  （一）取得《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已经批准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中或者在内地

在香港、澳门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中实习满一年的，可以申请领取《专利代理人执业证》，在内地已经批准设

立的专利代理机构中执业。 

  （二）取得《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香港、澳门居民获准在内地已经批准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中执业的，

在符合规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加入成为在内地已经批准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的合伙人或者股东。 

  （三）关于取得《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已经批准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中执业的

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六条  咨询事宜 

  （一）关于内地举行的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有关规定和信息，可以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政府网

站。 

  （二）对本安排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香港、澳门居民可以向香港、澳门办理报名

手续的机构咨询，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咨询，邮件收件地址为 wangyun@sipo.gov.cn。 

  （三）对香港、澳门居民提出的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单个作出回答，也可以针对

较为普遍的问题在其政府网站上统一作出回答。 

http://www.sipo.gov.cn/
mailto:wangyun@sipo.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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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国际专利条约 

 

52.专利合作条约 

（1970 年 6 月 19 日订于华盛顿 本条约曾于 1979 年 10 月 2 日和 1984 年 2 月 3日两次修改 我国务院于

1993 年 8 月 2 日加入经修改的文本） 

缔约各国有志于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作出贡献,有志于改善对发明的法律保护使之完备,有志于为要求在

几个国家取得保护的发明,简化取得保护的手续并使之更加经济,有志于便利并加速公众获得有关所发明的资料

中的技术情报,有志于通过采取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为保护发明而建立的国家和地区法律制度的效率的措施,来

促进和加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其办法是,对适合它们特殊需要的技术资料提供方便易查的线索,以及为汲取

数量日益膨胀的现代技术提供便利条件。深信各国之间进行合作将大大促进达到这些目的。兹订立本条约如下: 

【章名】 通 则 

第一条 建立联盟 

(1)本条约当事各国(下称缔约各国)组成联盟,对保护发明申请的提出、检索和审查进行合作和提供特殊

的技术服务。此联盟应称为国际专利合作联盟。 

(2)本条约的条款不应解释为削减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规定的该公约任何当事国的任何国民或居民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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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定义 

除另有明确规定者外,在本条约及其规则中: 

(i)“申请"是指要求保护一项发明的申请,凡提及“申请"时,其含义指请求颁发专利证书、发明人证书、

实用证书、实用型式、增补专利证书或补充证书、增补发明人证书和增补实用证书等的申请; 

(ii)凡提及“专利证书"时,是指发明专利证书、发明人证书、实用证书、实用型式、增补专利证书或补

充证书、增补发明人证书和增补实用证书; 

(iii)“国家专利"是指由国家当局颁发的一项专利; 

(iv)“地区专利"是指有权颁发在一个以上国家中发生效力的专利的国家当局或政府间当局所颁发的专利; 

(v)“地区申请"是指地区专利申请; 

(vi)凡提及“国家申请"时,是指非按本协定提出的国家专利和地区专利申请; 

(vii)“国际申请"是指按本条约提出的申请; 

(viii)凡提及“申请"时,是指国际申请和国家申请; 

(ix)凡提及“专利"时,是指国家专利和地区专利; 

(x)凡提及“国内法"时,指一个缔约国的国内法,或者,如果涉及地区申请或地区专利时,则指关于提出地

区申请或给予地区专利的协定; 

(xi)为计算时间期限,“优先权日期"的含义是: 

(a)在国际申请中包括按第八条提出优先权要求时,指提出优先权要求的申请日期; 

(b)在国际申请中包括按第八条提出的几项优先权要求时,是指最早一次提出优先权要求的申请的日期; 

(c)在国际申请中不包括按第八条提出的任何优先权要求时,指在国际上提出该申请的日期; 

(xii)“国家专利局"是指授权发给专利的一个缔约国的政府当局;凡提及“国家专利局"时,也可认为是几

个国家授权发给地区专利的任何政府间当局,但在这些国家中应至少有一国是缔约国,而且这些国家已批准该当

局承担本条约及其规则为各国家专利局所规定的义务并行使规定的权利。 

(xiii)“指定局"是指申请者按本条约第一章所指定的国家的国家专利局或代表该国家的国家专利局; 

(xiv)“选定局"是指申请者按本条约第二章所选定的国家的国家专利局或代表该国家的国家专利局; 

(xv)“受理局"是指受理国际专利申请的国家专利局或政府间组织; 

(xvi)“联盟"是指国际专利合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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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大会"是指该联盟的大会; 

(xviii)“组织"是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xix)“国际局"在指该组织的国际局和保护知识产权国际联合局(在后者存在期间); 

(xx)“总干事"是指该组织的总干事和保护知识产权国际联合局的局长(在该局存在期间)。 

【章名】 第一章 国际申请和国际检索 

第三条 国际申请 

(1)在任一缔约国提出的保护发明的申请都可以按本条约规定提出国际申请。 

(2)按本条约及其规则所规定,国际申请应包括一份申请书、一份说明书、一项或多项的权项、一幅或多

幅的附图(如果需要),以及一份摘要。 

(3)摘要仅用作为技术情报,不能作任何其它目的之用,特别是不能作为解释所要求的保护范围。 

(4)国际申请应: 

(i)使用一种规定的语文; 

(ii)符合规定的形式则格; 

(iii)符合发明的单一性的规定要求; 

(iv)按照规定交付费用。 

第四条 申请书 

(1)申请书还包括: 

(i)要求将国际申请按本条约办理的请求; 

(ii)指定一个或几个缔约国,希望它们按国际申请给发明以保护(“指定国家");如果一项地区专利能适用

于某一指定国家,并且申请者希望获得一项地区专利而非国家专利,则应在申请书中言明。如果按照有关地区专

利的条约规定,申请人不得将其申请限制在该条约的某些缔约国,则指定这些国家中的一国和说明希望获得地区

专利应被当作指定该条约的所有缔约国;如果按照被指定的国家的国内法,对该国的指定具有地区专利申请的效

力,则对上述该国的指定应被当作说明希望获得地区专利; 

(iii)申请人和代理人(如果有代理人的话)的姓名及其他规定的有关材料; 

(iv)发明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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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发明人的姓名及其他规定的有关材料棗如果在指定国家中至少有一国的国内法要求在提出国家申请时

提供这些说明的话;否则,上述这些说明可在请求书中提供,或者在致每一个指定局的信件中分别提供,如果该局

的国内法要求提供的话。 

(2)每作一项指定时,都应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付给规定的费用。 

(3)指定的含义是指希望得到的保护包括由指定国家发给专利或者代指定国家发给专利,除非申请人要求

按第四十三条提供的其他任何一种保护,就本款的规定,第二条第(ii)款不适用。 

(4)如果任何指定国家的国内法需要提供发明人的姓名和其他规定的有关材料,但允许在提出国家申请之

后再行提供,则申请书中没有提供这些说明不应引起任何后果。如果任何指定国家的国内法不要求提供这些说

明,则没有另函提供这些说明不应引起任何后果。 

第五条 说明书 

为使发明能由熟练人士付诸实施,说明书应足够清楚和完备地揭示出该项发明。 

第六条 权项 

权项应表明其寻求保护的事物。权项应清楚简明,并用说明书给予充分解释。 

第七条 附图 

(1)除本条第(2)款(ii)项的规定外,为便于了解该发明,得要求提供附图。 

(2)在对了解发明并无需要但对发明的性质可以用附图说明的情况下。 

(i)申请人可在提出国际申请时将这些附图包括在内。 

(ii)任何指定局可要求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向该局提供这些附图。 

第八条 优先权声明 

(1)国际申请可如在本条约的附属规则所规定包括一项声明,申述因曾在参加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任

一缔约国内提过一份或多份申请,或因申请过一份或多份具有缔约国保护效力的专利而具有优先权。 

(2)(a)除本款(b)项规定外,按本条第(1)款提出任何优先权声称的各种条件及其效果,应与保护工业产权

巴黎公约的斯德哥尔摩版本第四条规定相同。 

(b)因曾在一个缔约国提过一份或多份申请或因申请过一份或多份具有缔约国保护效力的专利而有优先权

的国际申请,可在申请中包括对该国的指定。如果在国际申请中,声称因在一指定国家内作出一次或多次申请而

有优先权,或因作过一次或多次申请而享有等同在指定国申请的效力从而得到的优先权,或者,如果声称因提过

只有一个指定国家的国际申请而有优先权,则声称在该国的优先权时,其条件及其效果应服从该国国内法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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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申请人 

(1)缔约国的任何居民或国民均可提出国际申请。 

(2)大会可以决定允许非本条约缔约国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任一缔约国的居民或国民提出国际申请。 

(3)如果同时有几个申请人或者这些申请人的情况对各指定国家来说并不一样,则居住和国籍的概念以及

这些概念的实施,都由本条约的附属规则明确规定。 

第十条 受理局 

国际申请应向规定的受理局提出,由它按本条约及其附属规则的规定进行审查和执行。 

第十一条 提出国际申请的日期和效力 

(1)受理局应以收到国际申请的日期作为国际申请的提交日期,但该局应在接受时注意到: 

(i)申请人并不因为居住或国籍的原因而明显缺乏向受理局提出国际申请的权利; 

(ii)国际申请是用规定的语文写的, 

(iii)国际申请至少包括下列项目: 

 (a)一项希望作为国际申请的表示, 

 (b)至少提出一个缔约国作指定国, 

 (c)按规定的申请人的姓名, 

 (d)表面上看像是一份说明书的部分, 

 (e)表面上看像是一项权项或多项权项的部分。 

(2)(a)如果受理局发现国际申请在收到时不符合第(1)款的要求,该局应按本条约附属规则的规定,促请申

请人提供必要的更正。 

(b)如果申请人按附属规则规定遵行上述促请,则受理局应将收到必要更正的日期作为国际申请提出的日

期。 

(3)除第六十四条第(4)款的规定外,符合本条第(1)款(i)至(iii)项的要求并已被认定国际提出日期的任

何国际申请,应自该日期起在每个指定国家内具有正常国家申请的效力而该日期应被认作在每一指定国家中的

实际提出,日期。 

(4)符合第(1)款(i)至(iii)项要求的任一国际申请,应等同于符合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正常的国家申

请。 

第十二条 向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转交国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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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申请的一份抄本应由受理局保存(“存档抄本")一份抄本(“登记抄本")应转交给国际局,另一份

抄本(“检索抄本")应按附属规则规定转交给第十六条提到的主管的国际检索单位。 

(2)登记抄本应被认为是国际申请的真正抄本。 

(3)如果登记抄本未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被国际局收到,则应认为国际申请已经撤回。 

第十三条 指定局对国际申请抄本的取得 

(1)任何指定局均可在按第二十条规定的送交之前要求国际局给它一份国际申请的抄本,国际局应在从优

权的日期算起一年期满后尽快地将此抄本交给该指定局。 

(2)(a)申请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将其国际申请的一份抄本交给任一指定局。 

(b)申请人可在任何时候要求国际局将其国际申请的一份抄本交给任一指定局,国际局应将此抄本尽快地

交给该指定局。 

(c)任何国家局均可通知国际局说明它不希望接受第(b)项规定的抄本,在这种情况下,该项规定对于该局

应不适用。 

第十四条 国际申请中的某些缺陷 

(1)(a)受理局应检查国际申请是否包括下列任一条缺陷,即: 

 (i)该国际申请未按附属规则的规定签字; 

 (ii)它没有按规定提出申请人; 

 (iii)它没有发明名称; 

 (iv)它没有摘要; 

 (v)它不符合附属规则中规定的申请书缮写规格要求。 

(b)如果受理局发现上述任一条缺陷,应促请申请人在规定时间期限内修改该国际申请,如未照办,则认为

申请已经撤回,并由受理局相应宣布。 

(2)如果国际申请提到有附图,而实际上该图未附在申请内,则受理局应相应地通知申请人,他可在规定的

时间期限内提供这些附图。如果申请人这样做了,该国际申请的提出日期即应是受理局收到上述附图的日期。

否则,一切提及上述附图的言词均应视为不存在。 

(3)(a)如果受理局发现第三条第(4)款第(iv)项所规定的费用未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交付,或者第四条第

(2)款关于指定国家所规定的费用未交付,则应认为该国际申请已经撤回,并由受理局相应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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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如果受理局发现,第四条第(2)款规定的费用,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只是对一个或更多的指定国家而非

所有指定国家交清,则对那些在规定时间期限内尚未交付费用的国家的指定应认为已经撤回,并由受理局相应宣

布。 

(4)如果在国际申请的提出日期已经确定之后,受理局发现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第十一条第(1)款(i)至

(iii)项规定的各项要求的任一要求,迄至该日期尚未被遵守,则应认为上述申请已经撤回,并由该受理局相应宣

布。 

第十五条 国际检索 

(1)每一国际申请都应经过国际检索。 

(2)国际检索的目的是发现有关的在先已有的技艺。 

(3)国际检索应在权项的基础上进行,并适当考虑到说明书和附图(如果有附图的话)。 

(4)第十六条所提到的国际检索单位应在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尽量发现有关的在先已有的技艺,并且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参考附属规则规定的条件。 

(5)(a)如果缔约国的国内法允许,则向该国或代表该国的国家专利局提出国家申请的申请人,可按该国内

法规定的条件,要求对申请进行一次与国际检索相似的检索(“国际式检索")。 

(b)如果缔约国的国内法允许,则该国或代表该国的国家专利局将向它提出的国家申请交付国际式检索。 

(c)国际式检索应由第十六条提到的国际检索单位进行。如果国家申请就是国际申请,并且是向第(a)项和

第(b)项提到的局指出的话,则国际检索单位将有权进行国际检索如果国家申请是用国际检索单位认为没有条件

掌握的语文写的,则此国际式检索应该用申请人准备的译文进行,该译文应是为国际申请所规定的,并且是国际

检索单位接受的一种语文。如果需要,国家申请及其译文应按照国际申请的规定的形式递交。 

第十六条 国际检索单位 

(1)国际检索应由国际检索单位进行。该单位可以是一个国家专利局,或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如国际专利研

究所(International Patent Institute)。其任务包括完成对申请主题所指发明的在先已有的技艺的文献调查

报告。 

(2)如果在设立统一的国际检索单位之前存在几个国际检索单位,则每一受理局应按照第(3)款第(b)项所

提及的适用协议的规定,指定一个或几个国际检索单位有权对向该局提出的国际申请进行检索。 

(3)(a)国际检索单位应由大会委任。符合本款第(c)项要求的任何国家专利局和任何政府间组织均可被委

任为国际检索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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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委任须取得将被委任的国家专利局或政府间组织的同意,并须由该局或该组织与国际局之间签订协议,

该协议须经大会批准。此协议应专门规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上述局或组织执行的遵守国际检索的各项

共同规则的正式任务。 

(c)国家专利局或政府间组织在其有资格被委任之前必须满足若干本条约的附属规则所规定的最低要求,

特别是在人力和资料方面;而且在整个被委任期间必须继续保持满足这些低要求。 

(d)委任期应有一定的年限,期满可延长期限。 

(e)在大会对任何国家专利局或政府间组织的委任或对其委任的延长作出决定之前,或在大会允许任何此

种委任失效之前,大会应听取有关局或组织的意见并按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征求技术合作委员会的意见,一旦该委

员会已经成立的话。 

第十七条 国际检索单位的检索程序 

(1)国际检索单位的检索程序应受本条约及其附属规则的管辖,并受国际局与上述单位签订的一从属于本

条约及其附属规则的协议的管辖。 

(2)(a)如果国际检索单位认为: 

 (i)一项国际申请涉及的主题按附属规则不需要国际检索单位去检索,在该特殊情况下决定不作检索,或 

 (ii)说明书、权项或附图不符合规定要求以致无法进行有意义的检索的,则上述单位应作出如是声明并

通知申请人和国际局将不制订国际检索报告。 

(b)如果发现本条第(a)项所载的任何情况仅与某些权项有关,则在国际检索报告中应指明哪些权项,而对

其它权项,则应按第十八条的规定制订国际检索报告。 

(3)(a)如果国际检索单位认为国际申请不符合附属规则中规定的发明的单一性的要求,则该单位应请申请

人补交费用。国际检索单位应对国际申请中有关权项中首先提到的发明(“主要发明")的那些部分制订国际检

索报告;并且在规定的补交费用在规定时间内付清后,就应对国际申请中已付费用的发明的那些部份制订国际检

索报告。 

(b)任何指定国家的国内法均可规定,如果该国的国家专利局认为按本款第(a)项规定国际检索单位促请申

请人补交费用是正当的,而申请人并未付清所有应补费用,从而国际申请书中未经检索的那些部分,就其在该国

的效力来说,应视为已经撤回,除非申请人向该国的国家专利局付一笔特别费用。 

第十八条 国际检索报告 

(1)国际检索报告应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按规定的形式撰写。 

(2)国际检索报告写就后,应尽速由国际检索单位转交给申请人和国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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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检索报告或依第十七条第(2)款第(a)项作出的宣布,应按附属规则的规定翻译成文。译文应由国

际局作出,或在其负责下作出。 

第十九条 向国际局提出修改权项 

(1)申请人在收到国际检索报告后,应有权享受一次机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国际局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国际

申请中的权项。他可同时按附属规则的规定提出一项简短声明,解释上述修改意见并指明其对说明书和附图可

能产生的任何影响。 

(2)上述修改意见不应超出在已提出的国际申请中所公开的范围。 

(3)如果任一指定国家的国内法准许修改超出上述公开范围,则不遵守第(2)款时,在该国不应引起任何后

果。 

第二十条 与指定局的联系 

(1)(a)国际申请连同国际检索报告(包括按第十七条第(2)款第(a)项所作的声明),应按附属规则的规定送

给每一个指定局,除非该指定局全部地或部分地放弃这种要求。 

(b)送交的材料应包括上述报告或声明的(按规定的)译文。 

(2)如果根据第十九条第(1)款对权项作了修改,则送交的材料应或者包括原提出的和经过修改的权项的全

文,或者包括原提出的权项的全文并说清应修改的各点,并且还应包括第十九条第(1)款所载的声明,如果有任何

声明的话。 

(3)国际检索单位经指定局或申请人的请求,应按附属规则的规定,将国际检索报告中引用的文件抄本分别

送交上述局或申请人。 

第二十一条 国际公布 

(1)国际局应公布国际申请。 

(2)(a)除本款第(b)项和第六十四条第(3)款规定的例外外国际申请在国际上公布应在从该申请的优先权

日期算起满十八个月后迅速实现。 

(b)申请人可要求国际局在本款第(a)项所载的时间期限满期之前任何时候公布其国际申请。国际局应按

附属规则的规定相应办理。 

(3)国际检索报告或按第十七条第(2)款第(a)项所作的声明应按附属规则的规定公布。 

(4)国际公布所用的语文和形式以及其他细节,应按附属规则规定。 

(5)如果国际申请在其公布的技术准备完成前撤回或被视为撤回,则不应在国际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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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果国际申请含有据国际局认为违反道德或公共秩序的词句或附图,或者国际局认为国际申请含有附

属规则中所指的毁谤性陈述,则国际局可在公布时删去这些词句、附图和陈述;同时指出删去文字或附图的地方

和字数或号数,并在遇有请求时提供删去部分的个别抄本。 

第二十二条 向指定局提交抄本、译本和费用 

(1)申请人应在从优先权日期算起二十个月内,向每一指定局提供国际申请的抄本一份(除非已按第二十条

的规定送交)和译本一份(按照规定),并交付国家费用(如有交费规定)。如果该指定国家的国内法要求注明发明

人的姓名和有关发明人的其它规定材料,但准许在提出国家申请之后提供这些说明,则申请人应在从优先权日期

算起的二十个月内向该国或代表该国的国家专利局提供上述注明,除非申请书中已包括这些说明。 

(2)尽管有第(1)款的规定,但如果国际检索单位按第十七条第(2)款第(a)项的规定,声明不撰写任何国际

检索报告,则实行本条第(1)款所载各项行动的时间期限应为从将上述声明的通知送交申请人之日算起两个月

内。 

(3)为实行本条第(1)款或第(2)款所载的行动,任何国内法可规定比前两款规定的更长的时间期限。 

第二十三条 国家处理程序的推迟 

(1)在按第二十二条规定的适用时间期限满期前,任何指定局均不得处理或审查国际申请书。 

(2)尽管有第(1)款的规定,但任何一指定局经申请人的明确请求,可随时处理或审查国际申请。 

第二十四条 在指定国家的效力的可能丧失 

(1)遇有下列(ii)的情况,除须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外,第十一条第(3)款规定的国际申请在任一指定国家

的效力,应告终止,其后果一如撤销在该国的国家申请。 

(i)如果申请人撤回其国际申请或对该国的指定; 

(ii)如果根据第十二条第(3)款、第十四条第(1)款第(b)项、第十四条第(3)款第(a)项或第十四条第(4)

款,认为国际申请已撤回;或者如果根据第十四条第(3)款第(b)项认为对该国的指定已撤回; 

(iii)如果申请人不能在运用的时间期限内履行第二十二条中所载的行动。 

(2)尽管有第(1)条的规定,任一指定局仍可保持第十一条第(3)款所规定的效力,即使根据第二十五条第(2)

款并不需要保持这种效力。 

第二十五条 由指定局进行复查 

(1)(a)如果受理局拒绝承认国际提出日期,或者声明国际申请已被视为撤回,或者如果国际局按第十二条

第(3)款已作出一项裁决,则国际局在申请人请求下,应立即将档案中任何文件的抄本送交申请人指名的任何指

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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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如果管理局声明对任一特定国家的指定已被视为撤回,则国际局在申请人请求下应迅速将档案中任何

文件的抄本送交该国的国家局。 

(c)第(a)项或第(b)项的请求应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提出。 

(2)(a)除本款第(b)项规定外,如果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已经交付国家费用(如需付费),并且已经提供了适

当的译文(按规定),则每一指定局应按本条约及其附属规则的各项规定,判定第(1)款所载的拒绝、声明或裁决

是否正确。如果指定局发现拒绝或声明是由于接受局的错误或疏忽而造成的,或者它发现裁决是由于国际局的

错误或疏忽而造成的,则指定局就国际申请在该局所在国的效力而言,应以并未发生这类错误或疏忽的态度来对

待该国际申请。 

(b)如果由于申请人的错误或疏忽,登记抄本送达国际局是在第十二条第(3)款规定的时间期限满期之后,

则第(a)项的规定只应在第四十八条第(2)款所指的情况下才适用。 

第二十六条 向指定局提出修正的机会 

任何指定局,凡未按照国内法对国家申请的相同或类似情况所规定的修正范围和程序,事先给予申请人以

修正国际申请的机会,均不得以不符合本条约及其附属规则的各项要求为理由而拒绝一份国际申请。 

第二十七条 国家要求 

(1)任何国内法均不得就国际申请的形式或内容提出不同于本条约及其附属规则所规定的,或其它额外的

要求。 

(2)指定局一旦已开始处理国际申请,则第(1)款的规定即不影响执行第七条第(2)款的规定也不妨碍任何

国内法要求提供: 

(i)在申请人是法人的情况下,有权代表该法人的负责人姓名。 

(ii)并非该国际申请的一部分,但构成该申请中的提法或声明的证据的文件,包括在由申请人的代表或代

理人代签署申请等,申请人对该国际申请的签字证明。 

(3)按指定国家的要求来说,如果申请人依该国国内法因为不是发明人而没有资格提出国家申请,则指定局

可以拒绝国际申请。 

(4)如果国内法对国家申请的形式或内容所规定的要求,从申请人的角度来看比本条约及其附属规则关于

国际申请所规定的要求更为有利,则指定国家或代表指定国家的国家局、法院和任何其他主管机关,均可援引前

一种要求而非后一种要求适用于国际申请,除非申请人坚持主张本条约及其附属规则的规定的要求适用于他的

国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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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条约及其附属规则中,没有任何规定的意图可以被解释为限制每一缔约国按其意志规定专利性的实

质条件的自由。特别是,本条约及其附属规则关于在先已有的技艺的定义的任何规定都只是专门为国际申请程

序而设,因而任何缔约国在决定国际申请中提出的一项发明的专利性问题时,可以自由地适用其国内法关于在先

已有的技艺的标准,以及不构成对申请的形式和内容的要求的有关专利性的其他条件。 

(6)国内法可要求申请人提供符合这类法律规定的关于专利性的任何实质条件的证据。 

(7)任何受理局或者已开始处理国际申请的指定局,均可援引国内法要求申请人须有一位有权在该局代表

他的代理人,以及要求申请人为接受通知须在指定国家有一个地址。 

(8)本条约及其附属规则没有任何规定的意图可以被解释为限制任何缔约国为维护其国家安全而援用其认

为必要的措施的自由,或者限制任何缔约国为保护该国一般经济利益而限制自己的居民或国民提出国际申请的

权利的自由。 

第二十八条 向指定局提出修改权项、说明书和附图 

(1)申请人应有机会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向指定局提出修改权限、说明书的附图。除经申请人明白表示同

意外,在该时间期限届满前,指定局不得批准一项专利,也不得拒绝批准一项专利。 

(2)上述修改范围不应超出对原递的国际申请中的发明作的公开范围,除非指定国的国内法准许其超出上

述范围。 

(3)修改所涉凡本条约及其附属规则未有规定的一切均应遵照指定国的国内法执行。 

(4)如果指定局要求一份国际申请的译本,则上述修改应使用该译本的语言。 

第二十九条 国际公布的效力 

(1)就保护申请人在指定国中的权利来说,国际申请在国际上公布在该国的效力,除按第(2)款至第(4)款的

规定外,应与指定国的国内法为未经审查的国家申请在国内强制公布所规定的效力一样。 

(2)如果国际公布所使用的语文不同于在指定国按国内法所使用的语文,则该国内法可规定第(1)款中规定

的效力仅在下列情况下才能适用: 

(i)已按该国的国内法规定公布了使用后一种语文的译本,或者 

(ii)已按该国国内法的规定,向公众提供了使用后一种语文的译本,以便公众公开审查,或者 

(iii)申请人已将使用后一种语文的译本交给国际申请中所申请的发明的实际或未来的未经批准的使用人,

或者 

(iv)(i)和(iii)项所载的行为,或(ii)和(iii)项所载的行为都已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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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一指定国家的国内法均可规定,如果经申请人的要求已于从优先权日期算起的十八个月期满前作过

国际公布,则第(1)款规定的效力只能从优先日期算起十八个月期满后才适用。 

(4)任一指定的国家的国内法均可规定,第(1)款所规定的效力,只有从按第二十一条公布的国际申请的一

份抄本已为该国的或代表该国的国家专利局收到之日起,才能适用。该局应尽早在其公报中公布收到抄本的日

期。 

第三十条 国际申请的机密性 

(1)(a)除按第(b)项的规定外,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不应允许任何人或当局在该申请在国际公布前接触

该国际申请,除非申请人请求或授权这样做。 

(b)第(a)项的规定不适用于对主管国际检索单位的转交,不适用于按第十三条规定的转交,也不适用于按

第二十条规定的送交。 

(2)(a)任何国家专利局均不应允许第三方在下列各日期的最早日期之前接触国际申请,除非该申请人请求

或授权这样做: 

(i)国际申请国际公布的日期, 

(ii)按第二十条送交的国际申请的收到日期, 

(iii)按第二十二条收到国际申请的一份抄本的日期。 

(b)第(a)项的规定不禁止任何国家专利局通知第三方该国家专利局已经被指定,也不禁止其公布上述事

实。但这种通知或公布只能包括下列材料:受理局的名称、申请人的姓名,提出国际申请的日期、国际申请号和

发明名称。 

(c)第(a)项的规定不禁止任何指定局为司法当局使用而允许接触国际申请。 

(3)第(2)款第(a)款的规定除涉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转交外,适用于任何受理局。 

(4)在本条内“接触"一词包含第三方可以取得认识的任何手段,包括个别通知和普遍公布。但指的是在国

际公布之前,国家专利局不得普遍公布国际申请或其译本,或者如果在从优先权日期算起的二十个月期满前还没

有在国际上公布,那么在这二十个月期满前,国家专利局也不得普遍公布国际申请。 

【章名】 第二章 国际初步审查 

第三十一条 要求国际初步审查 

(1)经申请人要求,其国际申请应按下列规定和本条约附属规则的规定,接受国际初步审查。 

(2)(a)按附属规则的规定,凡属受第二章约束的缔约国的居民或国民的申请人,在其国际申请已提交该国

或代表该国的受理局后,可要求进行国际初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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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大会可决定准许有权提出国际申请的人要求国际初步审查,即使他们是没有参加本条约的国家或不受

第二章约束的国家的居民或国民。 

(3)对国际初步审查的要求应与国际申请分别提出。此要求应包括规定的各种细节,并应采用规定的语文

和形式。 

(4)(a)要求应指明申请人打算在哪些缔约国“选定国家"使用国际初步审查的结果。以后还可选定更多的

缔约国。选择只应涉及按第四条指定的缔约国。 

(b)第(2)款(a)项所载的申请人可选定受第二章约束的任何缔约国。第(2)款(b)项所载的申请人则只可选

定受第二章约束并已声明准备接受申请人选定的哪些缔约国。 

(5)提出要求后应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交付规定的费用。 

(6)(a)要求应提交给第三十二条所载的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当局。 

(b)任何以后的选定都应是交给国际局。 

(7)选定结果应通知被选定的局。 

第三十二条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1)国际初步审查应由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进行。 

(2)如是第三十一条第(2)款(a)项所提到的要求,则为管理局,如是第三十一条第(2)款(b)项所提到的情况,

则为大会,应按照有关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与国际局之间的适用协议,确定主管初步审查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3)第十六条第(3)款的规定,应酌情修改,适用于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第三十三条 国际初步审查 

(1)国际初步审查的目的是对下述问题提出初步的无约束力的意见,即申请专利的发明是否新颖,是否涉及

创造性步骤(不是显而易见的)和是否在工业上适用。 

(2)从国际初步审查的目的来说,一项申请专利的发明如果按附属规则的定义,还未有在先的技术,则应认

为它是新颖的。 

(3)从国际初步审查的目的来说,一项申请专利的发明如果已考虑到附属规则关于已有技术的定义,而且在

规定的有关日期并未为精通这种技艺的人所知,则应认为它涉及创造性步骤。 

(4)从国际初步审查的目的来说,一项申请专利的发明如果按其性质可以在一种工业中制造或(从技术意义

来说)使用,应认为它可在工业上应用。对“工业"一词应作最广义的理解,应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中的解释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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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述标准只适用于国际初步审查的目的。任何缔约国为决定在该国是否对该项申请专利的发明给予专

利权,均可采用附加的或不同的标准。 

(6)国际初步审查应考虑到国际检索报告中列举的所有文件材料。它可考虑使用认为与特定情况有关的任

何附加文件材料。 

第三十四条 国际初步审查当局的审查程序 

(1)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审查程序,应受到本条约、其附属规则以及国际局和该当局签订的服从于本条约

及其附属规则的协议的管辖。 

(2)(a)申请人应有权向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进行口头或书面联系。 

(b)在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定稿之前,申请人应有权用规定的方式,并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修改权项、说明书

和附图。这种修改不得超出原递国际申请中对发明公开范围之外。 

(c)申请人应从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得到至少一份书面意见,除非该单位认为当下列各条件都已实现: 

 (i)发明符合第三十三条第(1)款所规定的标准, 

 (ii)国际申请至少经该单位审查,认为符合本条约及其附属规则的各项要求, 

 (iii)不准备按照第三十五条第(2)款最后一句提出任何意见。 

(d)申请人可对上述书面意见作出反应。 

(3)(a)如果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认为国际申请不符合附属规则中规定的发明的单一性的要求,可提请申请人

按自己的意见限制权项。以符合上述要求或者补交费用。 

(b)任何选定国家的国内法均可规定:如果申请人选择按第(a)项规定限制其权项,则国际申请书中因限制

的后果而不再是国际初步审查项目的那些部分,就其在该国的效力来说应视为已经撤回,除非申请人向该国的国

家专利局交付相应费用。 

(c)如果申请人不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遵守第(a)项所载的提请,则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就国际申请中所涉

看来是主要发明的那些部分写成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并在上述报告中列举有关的情节。任何选定国家的国内法

可规定:如果其国家局认为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提请是正确的,则该国际申请中与主要发明无关的那些部分,就

其在该国的效力来说,应视为已经撤回,除非申请人向该局交付相应费用。 

(4)(a)如果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考虑到: 

(i)国际申请涉及一项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按附属规则规定并不需要进行国际初步审查的主题,并且在特定

情况下决定不进行这种审查,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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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说明书、权项或附图不清楚,或者说明书对权项的解说不充分,因而不可能对申请专利的发明的新颖

性、创造性步骤(不是显而易见的)或工业上的应用的可能性,形成有意义的见解时。 

则上述单位,将不就第三十三条第(1)款规定的各项问题进行探究,并应将这种意见及其理由通知申请人。 

(b)如果发现第(a)项的任一情况只是存在于某些权项或只是与某些权项有关,则该项规定只应适用于这些

权项。 

第三十五条 国际初步审查报告 

(1)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应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按规定的形式写成。 

(2)国际初步审查报告不应包括关于下列问题的声明,即申请专利的发明按照任一国内法是否或者似乎有

专利性或无专利性。除按第(3)款规定外,此报告应就每一权项作出陈述,即权项看来是否按第三十三条第(1)项

至第(4)项所阐明的国际初步审查的目的,达到新颖性、创造性步骤(不是显而易见的)和工业上的适用性的标

准。陈述中应附有据认为能证明陈述结论的引用文件的清单,遇情况需要应加解释。陈述还应附有按附属规则

规定的其他意见。 

(3)(a)如果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在撰写国际初步审查报告时,认为存在着第三十四条第(4)款第(a)项所载的

任一情况,则该报告应提出这一意见及其理由,报告不应包括第(2)款所规定的任何陈述。 

(b)如果发现存在着第三十四条第(4)款第(b)项所载的情况,则对审查中的权项,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应包含

第(a)项所规定的陈述,而对其他权项则报告应包含第(2)款所规定的陈述。 

第三十六条 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转交、翻译和送交 

(1)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及其规定的附件应转交给申请人和国际局。 

(2)(a)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及其附件应译成规定的语文。 

(b)上述报告的译本应由国际局准备或由其负责准备,而上述附件的译文则应由申请人准备。 

(3)(a)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及其译本(按规定)以及其附件(不翻译)应由国际局送交每一选定局。 

(b)申请人应将附件的规定译本在规定时间期限内转交各选定局。 

(4)第二十条第(3)款的规定经酌情修改后得适用于国际初步审查报告中所引用的,但国际调查报告中未引

用的任何文件的抄本。 

第三十七条 要求或选定的撤回 

(1)申请人可撤回任一或全部选定。 

(2)如果对所有选定国家的选定都撤回,则申请应视为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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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任何撤回均应通知国际局。 

(b)国际局应相应地通知有关的选定局和有关的国际初步审查当局。 

(4)(a)除按第(b)项规定外,缔约国的要求或选定的撤回,就该国而言,应视为国际申请的撤回,除非该国的

国内法另有规定。 

(b)如果要求或选定的撤回是在第二十二条规定的适用时间期限满期之前,则不应认为国际申请已告撤回;

但是任一缔约国均可在其国内法中规定,只有当其国家专利局已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收到一份连同译本(按规定)

的国际申请的抄本和国家费用时,上述规定才适用。 

第三十八条 国际初步审查的机密性质 

(1)国际初步审查报告一经写成,除经申请人请求或同意外,无论国际局或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均不得准许任

何个人或单位(选定局例外)在任何时候援引第(30)条第(4)款及其限制条款接触国际初步审查的档案材料。 

(2)除按第(1)款和第三十六条第(1)款和第(3)款以及第三十七条第(3)款第(b)项的规条外,如未经申请人

请求或同意,无论国际局或国际初步审查当局均不得对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发布或不发布,以及要求或选定的撤

回或不撤回提供情报。 

第三十九条 交给选定局的抄本、译本和费用 

(1)(a)如果对任一缔约国的选定在从优先日期算起第十九个月内已经实现,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应不适用

于该国,申请人应在从优先权日期算起二十五个月内向每一选定局提供国际申请的一份抄本(除非已按第二十条

送交)和一份译本(按规定)并交付国家费用(如需付费)。 

(b)为履行第(a)项所载的行为,任何国内法均可对该项所规定的时间期限另定较长的期限。 

(2)如果申请人不能在按第(1)款第(a)项或第(b)项适用的时间期限内完成第(1)款第(a)项所载的行为,则

第十一条第(3)款中规定的效力应以和从该选定国家撤回国家申请同样的结果而在该国告终。 

(3)即使申请人不符合第(1)款第(a)项或第(b)项的要求,任何选定局仍可保持第十一条第(3)款中所规定

的效力。 

第四十条 国家审查和其他处理程序的推迟 

(1)如果在一缔约国的选定在从优先权日期算起第十九个月内已经实现,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不得适用于

该国,该国的国家局或代表该国的国家局,除第(2)款规定外,不应在按第三十九条适用的时间期限内继续进行对

国际申请的审查和其他处理程序。 

(2)尽管有第(1)款的规定,任一选定国家仍可应申请人的明确请求,继续在任何时间进行对国际申请的审

查和其他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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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向选定局修改权项、说明书和附图 

(1)申请人应有机会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向每一选定局修改权项、说明书和附图。在上述时间期限满期前,

除经申请人明确同意外,任何选定局不得授予一项专利权,或拒绝批准一项专利权。 

(2)除经选定国家准许,上述修改不得超出已经提出的国家申请的公开范围之外。 

(3)凡本条约及其附属规则未有规定的一切方面,上述修改均应遵守该选定国家的国内法。 

(4)如果选定局要求国际申请的译本,则修改应使用该译本的语文。 

第四十二条 国家审查在选定局的效果 

接到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选定局,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与其它选定局对同一国际申请的审查有关的任何文

件的抄本,或有关其内容的情报。 

【章名】 第三章 一般规则 

第四十三条 寻求某些种类的保护 

对于其法律规定授予发明人证书、实用证书、实用型式、增补专利或增补证书、增补发明人证书或增补

实用证书的任一指定国家或选定国家,申请人可按附属规则的规定、说明他的国际申请就该国而言是要求授予

发明人证书、实用证书或实用型式,而不是专利证书,或者说明它要求授予增补专利证书或增补证书,增补发明

人证书或增补实用证书,随此产生的效力取决于申请人的选择。为本条及有关规则的目的,第二条第(ii)项应不

适用。 

第四十四条 寻求两种保护 

对于任何指定国家或选定国家,如果其法律允许申请即可以要求给予专利权或第四十三条所提及的其他各

种保护之一,也可以要求给予另一种保护,则申请人可按附属规则规定,说明他所寻求的两种保护,随此产生的效

力取决于申请人的说明。为本条的目的,第二条第(ii)项应不适用。 

第四十五条 地区专利条约 

(1)凡规定给予地区专利和按第九条对有资格提出国际申请的一切人给予提出专利申请权利的条约(“地

区专利条约"),均可规定凡指定或选定地区专利条约和本条约的缔约国的国际申请,均可作为请求这种专利的申

请提出。 

(2)上述指定或选定国家的国内法可规定,在国际申请中对这种国家的指定或选定,具有说明要求按地区专

利条约获得地区专利的效力。 

第四十六条 国际申请中不正确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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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于国际申请中不正确的译文,致使根据该申请授予的专利权的范围超出了国际申请原文本的范围,

则有关缔约国的主管当局可相应地和有追溯既往效力地限制该专利权的范围,并且对超过国际申请原文本范围

的专利权,应宣布无效。 

第四十七条 时间限制 

(1)本条约中所载的计算时间限制的细节,由附属规则规定。 

(2)(a)除第六十条规定的修改外,本条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规定的所有时间限制,均可按照各缔约国的一

项决定进行修改。 

(b)上述决定应由大会作出,或者经由通讯投票作出,而且必须是一致通过。 

(c)本程序的细节由附属规则规定。 

第四十八条 延误时间限制 

(1)如果未能遵守本公约或附属规则中规定的时间限制是由于邮政的中断或者由于邮递中不可避免的丢失

或延误,则在该情况下应认为遵守了时间限制,并服从于附属规则中规定的提出证据和其他条件。 

(2)(a)任一缔约国,就该国而言,可以本国国内法许可为理由,对超过时间限制不予追究。 

(b)任一缔约国,就该国而言,可因除(a)项以外的理由,对超过时间限制不予追究。 

第四十九条 在国际当局进行辩护的权利 

有权在接受国际申请的国家专利局进行辩护的任何律师、专利权代理人或其他人,应有权在国际局和主管

的国际检索单位以及主管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进行有关该申请的辩护。 

【章名】 第四章 技术服务 

第五十条 专利情报服务 

(1)国际局可通过提供它所掌握的技术情报和任何其他有关情报进行服务。其方式是以出版公布专利和申

请的文件为主。(本条约中称为“情报服务")。 

(2)国际局可直接地或通过一个或更多的与该局达成协议的国际检索单位或其他国家或国际专门机构来提

供上述情报服务。 

(3)情报服务应以特别有利于本身是发展中国家的缔约国获得技术知识和工艺包括已公布的技术决窍 

(4)情报服务应为缔约的政府及其国民和居民服务。大会可决定也能获得这些服务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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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向缔约国政府提供的任何服务均应按成本收费。但如果该政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缔约国政府,如果

差额能从向非缔约国政府提供服务所获得的利润中交付,或从第五十一条第(4)款所载的来源中支付的话,则提

供服务的收费应低于成本。 

(b)第(a)项所指的成本的含义是,高于国家专利局进行服务或国际检索单位履行义务的正常费用的成本

费。 

(6)有关实行本条规定的细节应由大会作出决定规定,并在大会规定的限度内由大会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工

作组管辖。 

(7)在大会认为必要时,应建议提供财政来源的方法,作为第(5)款所载办法的补充。 

第五十一条 技术援助 

(1)大会应建立一个技术援助委员会(在本条中称为“委员会")。 

(2)(a)委员会成员由各缔约国选举产生,适当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名额。 

(b)总干事应主动或经委员会的请求,邀请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参加委

员会的工作。 

(3)(a)委员会的任务应是为本身是发展中国家的缔约国,发展各国或地区的专利制度组织的监督技术援

助。 

(b)除其他事项外,技术援助应包括训练专家,借调专家以及为表演示范和操作目的提供设备。 

(4)为按本条进行的计划筹备资金,国际局应寻求一方面与国际金融组织和政府间组织,特别是联合国、联

合国下属机构和与联合国有联系的有关技术援助的专门机构达成协议,另一方面与接受技术援助的各国政府达

成协议。 

(5)有关实行本条规定的细节,应由大会作出决定规定并在大会规定限度内由大会为此目的设立的工作组

管辖。 

第五十二条 与本条约其他规定的关系 

本章中任何规定均不应影响本条约任何其他章节中所包括的财政条款。那些条款对本章或本章的执行均

不适用。 

【章名】 第五章 行政性规定 

第五十三条 大会 

(1)(a)除第五十七条第(8)款的规定外,大会应由各缔约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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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每一缔约国政府应有一名代表,并可由后补代表、顾问和专家若干人的协助。 

(2)(a)大会应: 

(i)处理有关维持和发展本联盟和执行本条约的一切事宜; 

(ii)执行本条约其他条款特别委派给它的任务; 

(iii)就有关修订大会的筹备事宜对国际局给予指示; 

(iv)审查和批准总干事有关联盟的报告和活动,并就有关联盟职权范围内的事宜对总干事给予一切必要的

指示; 

(v)审查和批准按第九款建立的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活动,并对该委员会给予指示; 

(vi)决定联盟的计划和通过其三年预算并批准其决算; 

(vii)通过联盟的财政规定; 

(viii)建立一些为实现联盟目的而认为适当的委员会和工作组。 

(ix)决定应接纳哪些非缔约国的国家以及除第(8)款规定外,哪些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观察

员参加大会的会议; 

(x)采取旨在促进联盟目的的任何其他适当行动,并履行按本条约是适当的其他职能。 

(b)关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下的其他联盟也关心的事宜,大会应在听取该组织的协调委员会的意见后

作出决定。 

(3)一位代表只可代表一个国家,并只可以一个国家的名义进行表决。 

(4)每一缔约国应只有一票表决权。 

(5)(a)各缔约国的半数应构成法定人数。 

(d)大会可在未达到法定人数时,但除有关其自己的程序的决定外,所有决定只有在达到法定人数并按附属

规则通过通讯投票达到所需多数时才应生效。 

(6)(a)除第四十七条第(2)款第(b)项、第五十八条第(2)款第(b)项,第五十八条第(3)款和第六十一条第

(2)款第(b)项外,大会的各项决定应需要参加投票者的三分之二票数通过。 

(b)弃权不得当作投票。 

(7)关于对第二章约束下的国家有排他性利益的事宜,第(4)款、第(5)款和第(6)款中任何涉及缔约国的规

定,都应认为只适用于第二章约束下的各国。 

(8)被委认为国际检索或初步审查当局的任何政府间组织,均应被接纳为大会的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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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当缔约国超过四十国时,大会应建立执行委员会。凡本条约和附属规则中提及执行委员会时,应理解为

一旦成立的这种委员会。 

(10)在执行委员会成立前,大会应在计划和三年预算的限度内批准由总干事制定的年度计划和预算。 

(11)(a)在执行委员会成立前,经总干事召条,大会应每一历年召开一次常会,若无特殊情况,应在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协调委员会开会的同集一时期和同一地点举行。 

(b)执行委员会一经成立,大会只应每第三历年由总干事召集一次常会,若无特殊情况,应在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全体大会开会的同一时期和同一地点举行。 

(c)经执行委员会要求或缔约国四分之一的国家要求,大会得由总干事召开特别会议。 

(12)大会应制定自己的程序规则。 

第五十四条 执行委员会 

(1)大会建立执行委员会后,该委员会应服从下列条款的管辖。 

(2)(a)除第五十七条第(8)款规定外,执行委员会应由大会从大会成员国家中选出的国家组成。 

(b)执行委员会的每一成员国政府应有一名代表,由候补代表、顾问和专家若干人予以协助。 

(3)执行委员会成员国的数目应为大会成员国数目的四分之一。在设立席位数目时,除以四后的余数不

计。 

(4)大会在选举执行委员会时,应适当照顾到公平的地理分配。 

(5)(a)执行委员会每一委员的任期,从选举该委员会的大会会议闭幕起,到大会下次常会闭幕止。 

(b)执行委员会委员连选得连任,但最多不能超过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 

(c)大会应制定关于选举和可能连选执行委员会的详细规则。 

(6)(a)执行委员会应该: 

(i)制定大会议事日程草案; 

(ii)就总干事制定的联盟计划和三年预算草案,向大会提出建议; 

(iii)在计划和三年预算的限度内,批准由总干事制定的特别年度预算和计划; 

(iv)向大会递交总干事的定期报告和帐目审核年度报告,并附以适当的评语; 

(v)按照大会的决定并考虑到大会两次常会之间发生的情况,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证总干事执行联盟的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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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履行按照本条约分配给委员会的其他职能。 

(b)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辖下的其他联盟也有利害关系的事宜,执行委员会在听取该组织的协调委员会

的意见后,应作出自己的决定。 

(7)(a)经总干事召集,执行委员会应每年举行常会一次,最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协调委员会开会的同

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举行。 

(b)经总干事应主动,或者经委员会主席或四分之一的委员要求,执行委员会应举行特别会议。 

(8)(a)执行委员会每一成员国应享有一票表决权。 

(b)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半数构成法定人数。 

(c)决定应由参加投票人数的简单多数通过。 

(d)弃权不得当作投票。 

(e)一个代表只能代表一国和代表一国投票。 

(9)非执行委员会成员国的缔约国,以及被委任为国际检索或初步审查当局的任何政府间组织,均可被接纳

为观察员参加委员会的会议。 

(10)执行委员会应制定自己的程序规则。 

第五十五条 国际局 

(1)有关联盟的行政任务应由国际局执行。 

(2)国际局应提供联盟各机构的秘书处。 

(3)总干事应是联盟的主要行政官员,并应代表联盟。 

(4)国际局应出版公报和附属规则规定的或大会要求的其他出版物。 

(5)为协助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当局执行本条约规定的任务,附属规则应明确规定国家专利局应

在这方面作出的服务。 

(6)总干事和他所委派的工作人员均应参加大会,执行委员会和按本条约或其附属规则建立的任何其他委

员会或工作小组的所有会议,但无表决权。总干事或一位由他委派的工作人员应为这些机构的当然秘书。 

(7)(a)国际局应按照大会指示并与执行委员会合作为修订大会作准备工作。 

(b)关于修订大会的准备工作,国际局可与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 

(c)总干事和他委派的人员应在修订大会上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501 

 

(8)国际局应执行交给它的任何其它任务。 

第五十六条 技术合作委员会 

(1)大会应建立一个技术合作委员会(在本条约中称为“委员会")。 

(2)(a)大会应决定委员会的组成和任命其成员,适当地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公平代表权。 

(b)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应为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如果该单位是缔约国的国家专利局,则该国不应再

向委员会派代表。 

(c)如果缔约国的数目允许,委员会成员的总数应超出当然成员数的一倍以上。 

(d)总干事应主动或按委员会要求,邀请有关组织的代表参加与他们利益有关的讨论。 

(3)委员会的目的是通过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方式致力于: 

(i)不断改进本条约所规定的各项任务; 

(ii)在存在若干个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情况下,使这些单位的资料文件和工作方法具有最

大程度的一致性,和使它们提出的报告普遍具有最大程度的高质量,并且 

(iii)在大会或执行委员会创议下,解决在设立单一的国际检索单位过程中所特别涉及的技术问题。 

(4)任何缔约国和任何有关的国际组织,在属于委员会主管范围内的问题上,均可用书面方式向委员会进行

接洽。 

(5)委员会可向总干事或通过他向大会、执行委员会、所有或某些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以及所有或

某些管理局提出意见和建议。 

(6)(a)总之,总干事应将委员会的所有意见和建议的文本转交给执行委员会,他可对这些文本作出评论。 

(b)执行委员会对委员会的意见、建议或其它活动均可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可促请委员会对属于其主管

范围内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提出报告。执行委员会可将委员会的意见、建议和报告提交大会,并附以适当的评

论。 

(7)在执行委员会建立前,第(6)款中凡涉及执行委员会之处应理解为指大会而言。 

(8)委员会程序的细节应由大会决定予以规定。 

第五十七条 财务 

(1)(a)联盟应有预算; 

(b)联盟的预算应包括联盟自己的收入和支出,以及它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辖下的各联盟共同预算支出

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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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并非专门属于联盟而同时也属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辖下的一个或多个联盟的支出,应认为是这些联

盟的共同支出。联盟在这些共同支出中所占的份额,应按比例合乎联盟在其中的利益。 

(2)制定联盟的预算时,应适当照顾到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辖下的其他联盟的预算进行协调的需要。 

(3)除第(5)款规定外,联盟预算的资金应来自下列来源: 

(i)国际局对联盟提供服务应收取的酬金和费用; 

(ii)国际有关联盟的出版物的出售所得或其版税; 

(iii)馈赠、遗赠和补贴; 

(iv)租金、利息和其他杂项收入。 

(4)对于应付给国际局的酬金和费用的金额及其出版物的价格均应作出规定,以使这些钱在正常情况下足

够支付国际局为执行本条约所需要的一切开支。 

(5)(a)如果任一财政年度未出现赤字,则缔约国除按照第(b)项和第(c)项的规定外,应交纳捐款来弥补赤

字。 

(b)每一缔约国交纳捐款的数额,应由大会决定,决定时应适当考虑到各缔约国在当年提出的国际申请的数

目。 

(c)如果取得了暂时弥补赤字或部分赤字的其他办法,大会可决定将赤字转入下一年度,同时即不应要求各

缔约国交纳捐款。 

(d)如果联盟的财政状况允许,大会可决定把按第(a)项交纳的捐款还给原捐献的缔约国。 

(e)未在大会规定的两年内按第(b)项交纳捐款的缔约国,不得在联盟的任何机构中行使表决权。但是,联

盟的任一机构均可允许该国继续在该机构中行使表决权,只要证实付款的拖延是由于特殊和不可避免的情况。 

(6)如果在新会计年度开始前尚未制定预算,则按财政规则的规定,此预算应同前一年预算的水平一样。 

(7)(a)联盟应有一笔工作基金,由每一缔约国一次付款构成。如果基金不足,大会应设法增加。如果基金

的一部分已不再需要,则应偿还。 

(b)每一缔约国为基金交纳的最初金额,或其对基金增加摊付的份额,均应由大会在与第(5)款第(b)项所规

定的相似的原则基础上决定。 

(c)付款的条件应按照总干事的建议并且在大会听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协调委员会的意见后,由大会规

定。 

(d)偿还应与每一缔约国原交纳的金额成正比例,同时考虑到交纳金额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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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其总部所在国签订的总部协议中应规定:在工业基金不足时,该国应给予透支,

透支的金额和条件应按具体情况由该国与该组织之间另外订立的协议规定。只要该国仍负有给予透支的义务,

它就应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享有一个当然席位。 

(b)第(a)项中所指的国家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均应各自有权以书面通知宣布废除给予透支的义务。废除

通知在其发出的当年年底起的三年后生效。 

(9)帐目的审核应按财务的规则规定,由一个或多个缔约国或外部审计师进行,在取得他们的同意后,由大

会对他们进行指派。 

第五十八条 规则 

(1)本条约的附属规则规定涉及以下事项的条例: 

(i)关于本条约明确提到附属规则的事项,或明确规定已作出或应作出规定的事项; 

(ii)关于行政性的要求,事项或程序; 

(iii)关于在贯彻本条约规定中任何有用的细节。 

(2)(a)大会可修改附属规则。 

(b)除第(3)款的规定外,修改须经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 

(3)(a)附属规则规定的条例,其修改: 

(i)只有通过一致同意,或 

(ii)只有在其国家专利局担任国际检索或初步审查当局的各缔约国均未反对的情况下,以及在这种当局是

政府间组织时,经该组织主管机构的其他成员国批准从事这类工作的组织的成员国兼缔约国并未反对的情况

下。 

(b)将来如在适用要求中排除上述任一条例,须分别满足第(a)项(i)或第(a)项(ii)所载的条件。 

(c)将来如在第(a)项所载的任一要求中增加任何条例须经一致同意。 

(4)附属规则规定由总干事在大会控制下制定行政指示。 

(5)遇有本条约的规定与附属规则的规定发生抵触时,应以条约规定为准。 

【章名】 第六章 争议 

第五十九条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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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第六十四条第(5)款的规定外,两个或多个缔约国之间有关本条约或附属规则的解释或执行发生争议未

经谈判解决规约者,可通过当事国中的任一国按国际法院的规约申请,提交该法院,除非当事国同意采用其他解

决方法,将争议提交国际法院的缔约国应通知国际局,国际局应将此事提请其他缔约国给予关注。 

【章名】 第七章 修订和修改 

第六十条 修改条约 

(1)本条约可通过缔约国举行特别会议不断修订。 

(2)修订大会的召开应由大会决定。 

(3)被委任为国际检索或初步审查单位的政府间组织,应被接纳为修订大会的观察员。 

(4)第五十三条第(5)款、第(9)款和第(11)款,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4)款到第(8)款,第五十六条和

第五十七条,均可由修订大会或按照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进行修改。 

第六十一条 修改本条约的某些条款 

(1)(a)大会的任一成员国,执行委员会或总干事可对第五十三条第(5)款,第(9)款及第(11)款,第五十四

条、第五十五条第(4)款到第(8)款,第五十六条以及第五十七条提出修改建议。 

(b)总干事应将这些建议在大会进行考虑前至少六个月通知各缔约国。 

(2)(a)对第(1)款所载的各条约修改应由大会通过。 

(b)通过需经四分之三票数同意。 

(3)(a)对第(1)款所载各条的修改,应在总干事于大会通过修改时从大会的四分之三成员国收到按照其各

自宪法程序办理的书面接受通知书一个月后开始生效。 

(b)对上述各条的修改经接受后,对修改生效时对大会成员的所有国家均应具有约束力,但增加缔约国财政

义务的修改只应对那些已通知接受修改的国家具有约束力。 

(c)凡按第(a)项规定接受的修改,在按该项规定生效后,应对在生效日期后成为大会成员的所有国家具有

约束力。 

【章名】 第八章 最后条款 

第六十二条 成为本条约的缔约国 

(1)凡保护工业产权国际联盟的成员国,通过以下手续均可成为本条约的缔约国: 

(i)签字并交存批准书,或。 

(ii)交存加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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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存总干事。 

(3)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斯德哥尔摩版本的第二十四条应适用于本条约。 

(4)第(3)款决不应理解为暗示一缔约国承认或默认有关另一缔约国根据该款使本条约适用于某片领土的

关际状况。 

第六十三条 条约的生效 

(1)(a)除第(3)款的规定外,本条约应在几个国家已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后三个月生效,但至少应有其中

的四国各自符合下列条件中的任一条件: 

(i)按照国际局公布的最新年度统计,在该国提出的申请书已超过四万份。 

(ii)按照国际局公布的最新年度统计,该国的国民或居民至少已在某一外国提出了一千份申请书。 

(iii)按照国际局公布的最新年度统计,该国的国家专利局已收到外国国民或居民的申请书至少一万份。 

(b)在本款内,“申请"一词不包括对实用新型的申请。 

(2)除第(3)款的规定外,在本条约按第(1)款生效后未成为缔约国的任一国家,在该国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

书三个月后,即应受本条约的约束。 

(3)但是,只有当三个国家都各自符合第(1)款规定的三项条件中的至少一项而成为本条约的缔约国,并且

未按第六十四条第(1)款声明它们不愿受第二章规定的约束时,第二章规定和本条约附属规则的相应规定才能适

用。但是,该日期不得先于按第(1)款最初生效的日期。 

第六十四条 保留 

(1)(a)任何国家均可声明它不受第二章规定的约束。 

(b)按第(a)项作出声明的国家,应不受第二章规定和附属规则相应规定的约束。 

(2)(a)凡未按第(1)款第(a)项作出声明的国家均可声明如下: 

(i)它不受第三十九条第(1)款关于提供一份国际申请及其(按规定的)译本的规定的约束。 

(ii)按第四十条的规定延迟国家处理程序的义务,不得阻止由国家专利局或通过国家专利局出版国际申请

或其译本,但应理解申请并不因而不受第三十条和第三十八条规定的限制。 

(b)作出以上声明的国家应相应地受到约束。 

(3)(a)任何国家均可声明,就它来说不需要在国际上出版国际申请。 

(b)如果在优先权日期起十八个月后,国际申请仅指定那些已按第(a)项作出声明的国家,则国际申请不应

按第二十一条第(2)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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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适用第(b)项规定时,如遇下列情况,则国际申请仍应由国际局出版。 

(i)按附属规则的规定,根据申请人的请求。 

(ii)以国际申请为基础的任何指定国家的国家专利局或其代表出版一份国家申请或专利证书后,立即,而

不是在从优先权日期算起十八个月期满前,便按第(a)项规定作出了声明。 

(4)(a)任何国家凡其国内法规定,专利的在先已有的技艺效力从出版前的一个日期算起,但并不似保护工

业产权巴黎公约为了在先已有的技艺的目的要求的优先权日期与在该国的实际提出日期等同起来,均可声明:在

该国国外提出一份以该国为指定国的国际申请,在先已有的技艺的方面,并不等于在该国申请的实际日期。 

(b)凡按第(a)项作出声明的国家,在该项程度上说不应受第十一条第(3)款规定的约束。 

(c)凡按第(a)项作出声明的国家,应在同一时间以书面方式声明指定该国的国际申请的在先已有的技艺的

效力开始生效的日期和条件。该声明可在任何时候以通知总干事的方式进行修改。 

(5)每一国家均可声明它不认为自己受第五十九条的约束。对作出这种声明的缔约国与其他缔约国之间的

任何争议,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不应适用。 

(6)(a)按本条作出的任何声明均应是书面的声明。它可以在本条约签字时或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时作出,

或者在任何较后的时候以通知总干事的方式作出,但第(5)款所载的情况除外。在通知总干事的情况下,上述声

明应在总干事收到通知之日六个月后生效,并且不应影响在六个月期满前提出的国际申请。 

(b)按本条所作的声明,均可以在任何时候通知总干事的方式撤回。这种撤回应在总干事收到通知之日三

个月后生效;同时按第(3)款所作声明的撤回,不应影响在上述三个月期满前提出的国际申请书。 

(7)除按第(1)款至第(5)款作保留外,不允许对本条约作任何其它保留。 

第六十五条 逐步执行 

(1)如果在与国际检索或初步审查单位达成的协议中,对该单位承担办理的国际申请的份数或种类的限制

作出临时规定,大会应就国际申请的种类为本条约及其所附属规则的逐步执行采取必要措施。此规定应同样适

用于按第十五条第(5)款提出进行国际检查的请求。 

(2)除第(1)款的规定外,大会应规定可提出国际申请和可要求国际初步审查的开始日期。这些日期应不迟

于本条约按第六十三条第(1)款生效后或按第六十三条第(3)款适用第二章后六个月。 

第六十六条 废除 

(1)任何缔约国均可以通知总干事的方式废除本条约。 

(2)废除于总干事收到通知六个月后生效。如果国际申请的提出,并且,如果宣布废除的国家被选定,其选

定之日,均发生于上述六个月届满以前,则废除不应影响国际申请在宣布废除的国家中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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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条 签字和语文 

(1)(a)本条约的签字正本为一份,用英文和法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b)在总干事与有关各国政府协商后,应制定德文、日文、葡萄牙文、俄文和西政牙文以及大会指定的其

他语文的官方文本。 

(2)本条约于 197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在华盛顿开放签字。 

第六十八条 保管职责 

(1)本条约开放签字截止后,其原本存放于总干事。 

(2)总干事应将本条约及其附属规则的抄本两份,经其证明无误后,送交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所有成员

国的政府,以及有要求获得抄本的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 

(3)总干事应将本条约送联合国秘书处登记。 

(4)总干事应将对本条约及其附属规则的修正条款的抄本两份经其证明无误后,送交所有缔约国的政府,以

及要求获得抄本的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 

第六十九条 通知 

总干事应将下列各事通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所有缔约国政府。 

(i)按第六十二条的签字; 

(ii)按第六十二条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 

(iii)本条约生效日期和按第六十三条第(3)款开始适用第二章的日期; 

(iv)按第六十四条第(1)款到第(5)款所作的任何声明; 

(v)按第六十四条第(6)款第(b)项对任何声明的撤回; 

(vi)按第六十六条收到的废除声明; 

(vii)按第三十一条第(4)款所作的任何声明。 

下列签署的代表经正式授权在本条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1970 年 6 月 19 日于华盛顿。 

 

53.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 

（略） 

第一部分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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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则简称 

  1.1 简称的含义 

  （a）在本规则中，“条约”一词指国际专利合作条约。 

  （b）在本规则中，“章”和“条”指条约的特定的章和条。 

  第二则某些词的释义 

  2.1“申请人” 

  凡使用“申请人”一词，它应被认为亦指申请人的代理人或其他代表，除了从条文的用词或性质，或者从

用有该词的上下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含有与此相反的意思，特别是在条文提及申请人的居住地或国籍的情况。 

  2.2“代理人” 

  凡使用“代理人”一词，它应被认为系指按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可在国际当局执行业务的任何人。同时，

亦系指第 4.8 条所载的共同代表，除非从条文的用词或性质，或在从用有该词的上下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含有

与此相反的意思。 

  2.3“签字” 

  凡使用“签字”一词，为受理局或主管国际检索单位或初步审查单位所应用的国家法要求用盖章来代替签

字，则就该单位或局而言这个词应被理解为系指盖章。 

  第二部分关于条约第一章的规则 

  第三则申请书（格式） 

  3.1 印就的表格 

  申请书应写在印就的表格上。 

  3.2 表格的取得 

  印就的表格纸应由受理单位免费向申请人提供，为受理局作出要求，也可由国际局提供。 

  3.3 清单 

  （a）印就的表格应包括一份清单，它在填妥后将说明： 

  （i）构成国际申请书的总页数和国际申请的每一组成部分（申请书、说明书、请求权项、附图、文摘）的

页数； 

  （ii）在提出国际申请时是否附有委托书（即委任代理人或共同代表的文件）、优先权文件、缴费收据或

缴费用的支票、国际或国际式检索报告、证明申请人是发明人有资格的继承人的文件以及（清单中所称的）任

何其他文件； 

  （iii）当文摘刊登在小册子的扉页上和刊登在公报中发表时，申请人提议连同文摘一起发表的附图中的那

幅图的号码。在例外的情况下，申请人可提议发表一幅以上的图。 



509 

 

  （b）清单应由申请人填写。如申请人未填，则由受理局填写，并作必要的注解，但第（a）项（iii）点中

所载的号码不得由受理局填写。 

  3.4 细节 

  除第 3.3 条外，印就的表格的细节得由“行政性指示”规定之。 

  第四则申请书（内容） 

  4.1 强制性的和可供选择的内容；签字 

  （a）申请书应包括： 

  （i）请求； 

  （ii）发明名称； 

  （iii）关于申请人和代理人（如有代理人的话）的说明； 

  （iv）指定国家的名称； 

  （v）关于发明人的说明，如果至少有一个指定国家的国家法要求在提出国家申请书时提供发明人的姓名的

话。 

  （b）在适当的情况下，申请书应包括： 

  （i）优先权要求； 

  （ii）提及任何先前的国际检索或任何先前的国际式检索； 

  （iii）某种保护的选定； 

  （iv）申请人希望取得区域性专利的说明，以及他希望向其取得这种专利的指定国家的名称； 

  （v）提及基本申请或基本专利。 

  （c）在没有一个指定国家的国家法要求在提出国家申请书时提供发明人的姓名的情况下，申请书可以包括

关于发明人的说明。 

  （d）申请书应予签字。 

  4.2 请求 

  请求应含有下述意思，最好措词如下：“签字人请求本国际申请案按国际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处理。” 

  4.3 发明名称 

  发明名称应该简短、明确（如果是英文或译成英文，最好是二至七个字）。 

  4.4 姓名和地址 

  （a）自然人的姓名应用该人的姓和名字表明，姓应写在名字之前。 

  （b）法人的名称应用它们的全名和正式名称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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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地址的写法应符合能按所述的地址迅速递交邮件的通常要求，无论如何，应包括所有有关的行政单

位，直至包括门牌号，如果有的话。如指定国家的国家法并不要求说明门牌号，则不说明门牌号在该国不产生

任何影响。建议写明任何电报挂号和电传电报挂号以及电话号码。 

  （d）每一申请人，发明人或代理人只能表明一个地址。 

  4.5 申请人 

  （a）申请书应表明申请人的姓名、地址、国籍和居住地。如有几个申请人，则应表明每个申请人的姓名、

地址、国籍和居住地。 

  （b）申请人的国籍应用他是国民的那个国家的名称来表明。 

  （c）申请人的居住地应用他是居民的那个国家的名称来表明。 

  4.6 发明人 

  （a）在适用第 4.1 条（a）款（v）项的情况下，申请书应载明发明人的姓名和地址。如有几个发明人，则

应载明每一发明人的姓名和地址。 

  （b）如申请人即发明人，作为第（a）款规定的说明的替代，申请书应包括一项大意如此的说明，或者在

留作表明发明人的空格中重复申请人的姓名。 

  （c）对不同的指定国家，申请书可指明不同的人作为发明人，如在这方面，指定国家的国家法的要求并不

相同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书应包括一项向每一指定国家或指定国家集体提出的单独说明，在这一说明

中，某个人或同一个人被认为是发明人，或在这一说明中，某些人或同一些人被认为是发明人。 

  4.7 代理人 

  如已委任了代理人，申请书应当表明，并说明他们的姓名和地址。 

  4.8 无共同代理人的几个申请人的代表权 

  （a）如有一个以上的申请人，而申请书并未提及代表所有申请人的代理人（“共同代理人”），则申请书

得指定一名按第九条的规定有权提出国际申请书的申请人作为他们共同代表。 

  （b）如有一个以上的申请人，而申请书并未提及代表所有申请人的代理人，又未按第（a）款中规定的要

求指定一名申请人，则申请书中名列第一的、根据第九条的规定有权提出国际申请书的申请人即被认为共同代

表。 

  4.9 国家的称呼 

  在申请书中，缔约国应用它们的国名来称呼。 

  4.10 优先权要求 

  （a）申请书中应作出第八条第（1）款所述的声明。它应包括一项因先前已作过申请而有优先权的说明，

并应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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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如先前的申请不是区域性或国际申请，则说明呈递申请所在国家。如先前的申请系区域性或国际申

请，则说明申请那个国家或那些国家保护权利； 

  （ii）提出此申请的日期； 

  （iii）提出的申请的申请书编号； 

  （iv）如先前的申请系区域性或国际申请，则说明在那个国家的专利部门或那个政府间组织申请的。 

  （b）请求书未表明以下两项，则就条约规定的程序而言，优先权要求应被认为未曾提出： 

  （i）先前的申请不是区域性或国际申请，则说明呈递申请所在的国家。如先前的申请系区域性或国际申

请，至少说明一个向它请求保护权利的国家； 

  （ii）提出此申请的日期。 

  （c）申请书中未表明先前申请的申请书编号，而申请人在从优先权日期起第十六个月届满之前向国际局提

供了这一号码，则所有指定国家都应认为它已及时提供。如它系在该时限届满之后提供的，则国际局应将向其

提供上述号码的日期通知申请人和指定局。国际局应在国际申请书的国际公告中表明这一日期，如在作国际公

告时，尚未向其提供上述号码，则国际局应在国际公告中表明这一事实。 

  （d）如申请书中所述先前申请的提出日期先于国际申请提出日期一年以上，则受理局或国际局（如受理局

未照此办理）得请求申请人或要求撤销按第八条第（1）款所作的声明，或要求更正说错的日期，如先前申请的

日期被说错的话。如申请人在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未争取相应的行动，则按第八条第（1）款所作的声明

得依据职权予以撤销。实施更正或撤销的受理局应相应地通知申请人，如国际申请书的副本已送交国际局和国

际检索单位，亦应相应地通知该局和该单位。如更正或撤销系由国际局实施，则后者应相应地通知申请人和国

际检索单位。 

  （e）因几个先前的申请声称有优先权时，第（a）至（d）款的规定适用于每一优先权要求。 

  4.11 与先前的国际或国际式检索的关系 

  如按第十五条第（5）款的规定要求就一件申请进行国际或国际式检索，则请求书可说明这一事实，并用国

家、日期和号码来验证这一申请（或根据具体情况，验证其译文）和用日期及号码（如可得到的话）来验证要

求作上述检索的请求书。 

  4.12 某种保护的选定 

  （a）如申请人希望他的国际申请在任一指定国家内不被当作专利申请，而被当作要求给予第四十三条所规

定任何一种保护的申请，则他应在请求书中加以说明。第二条第（2）款（ii）项对本款不适用。 

  （b）在第四十四条中所规定的情况下，申请人应表明两种所寻求的保护。如两种保护中的一种是他所主要

寻求的，则应表明哪一种是主要寻求的，哪一种是次要寻求的。 

  4.13 基本申请案或基本批准书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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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申请人希望他的国际申请在任一指定国家内被当作补充专利申请或补充证书、补充发明者证书，或补充

实用新型证书，则他应验证补充专利或补充证书、补充发明者证书，或补充实用新型证书（如已获批准的话）

与之相关的基本申请或基本专利、基本发明者证书，或基本实用新型证书。第二条第（ii）款对本条不适用。 

  4.14 继续或部分继续 

  如申请人希望他的国际申请在任一指定国家内被当作一件先前申请的继续或部分继续的申请案，则他应在

申请书中加以表明，并应验证有关的基本申请。 

  4.15 签字 

  申请书应由申请人签字。 

  4.16 某些词的音译或译文 

  （a）任何姓名或地址，如不是用拉丁字母，而是用别的字母书写的，则它们应一律用拉丁字母加以表明，

或仅用音译，或译成英文。申请人得决定哪些字仅用音译，哪些词译成英文。 

  （b）不是用拉丁字母，而是用别的字母书写的任何国家的名称，应一律用英文加以表明。 

  4.17 不得附加额外事项 

  （a）申请书不得包括第 4.1 条至第 4.16 条所规定的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b）如申请书包括有第 4.1 条

至第 4.16 条所规定的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则受理局得依据职权删除额外事项。 

  第五则说明书 

  5.1 说明书的样式 

  （a）说明书应首先说明发明名称，它应与申请书中所用的名称相同，并应：（i）具体说明发明的技术领

域； 

  （ii）指出就申请人所知，有利于对发明的理解、检索和审查的背景技术。最好能提出反映这种背景技术

的文件； 

  （iii）当有人提出要求时，公开发明，以使人们得以并懂技术问题（即使未作为所明确的说明）及其解决

办法，并应根据技术发展背景说明发明的有益效果，如果有的话； 

  （iv）简略地描述附图中的图，如果有的话； 

  （v）至少应阐明申请人所设想的实现要求专利的发明的最好方式，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举例说明，也可

根据附图来说明，如有附图的话。如指定国家的国家法不要求提出最好方式的说明，而满足于任何方式的说明

（不论它是不是所设想的最好方式），则不说明所设想的最好方式，在该国不应产生任何影响。 

  （vi）如从说明书和发明的性质中不能明显地看出，则应详细说明发明得以在工业上利用的方法以及它的

制造和使用方法。如它只能使用，应说明它使用的方法，“工业”一词应如“工业产权保护巴黎公约”那样，

作最广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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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第（a）款中所规定的样式和次序应予遵守，除非由于发明的性质，使用不同的样式或不同的次序能

导致更好的理解和作更为节省篇幅的陈述。 

  （c）除第（b）款的规定外，最好能如“行政性指示”， 

  （AdministrativeInstructions）中所建议的那样，在第（a）款所载的每一部分之前加上一个适应的标

题。 

  第六则请求权项 

  6.1 请求权项的数目和编号 

  （a）权项的数目应适当考虑到提出权利要求的发明的性质。 

  （b）如有几项权项，它们应用阿拉伯数字编上顺序号。 

  （c）权项修正案的编号方法应由“行政性指示”规定之。 

  6.2 与国际申请其他部分的关系 

  （a）除了绝对必要，在发明的技术特征方面，权项不得依赖与说明书和附图的关系，特别是，它们不得依

赖这样的关系，如：“如说明书第……部分所述”，或“如附图的第……图所示”。 

  （b）如国际申请含有附图，最好在请求权项中提到的技术特征之后加上与这种特征有关的参照符号。在使

用参照符号时，最好把它们括在括号内。如加上参照符号并不特别能促使更快地理解权项的话，就不要加。指

定局为了公布起见，可以删去参照符号。 

  6.3 提出权利要求的方法 

  （a）寻求保护的事项的定义应使用发明的技术特征的措词。 

  （b）在适当的情况下，权项要求应包括： 

  （i）表明发明的那些技术特征的说明，这些特征对给提出权利要求的主题下定义是必要的，但就整体来

看，它们是原有技术的一部分； 

  （ii）表示特征的部分，用以说明期望连同第（i）项中所述的特征一起得到保护的技术特征。在这部分之

前应冠以“其特征表现在”、“具有……特征”、“在那里，改进包含着……”字样，或任何其他具有同样作

用的措词。 

  （c）如指定国家的国家法并不要求按第（b）款规定的方法提出权利要求，则不采取这一提出要求的方

法，在该国不应产生任何影响，假如实际采取的提出要求的方法符合该国国家法的话。 

  6.4 从属权项 

  （a）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其他权项（从属形式的权利要求，以下简称“从属权项”）的全部特征的任何

权项，如果可能的话，在一开始就应提及一个或几个其他权项，然后说明提出权利要求的补充特征。任何涉及

一个以上其他权项（“复合从属权项”）的从属权项应提及唯一可供选择的权项。复合从属权项不得作为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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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从属权项的基础。（b）任何从属权项都应被当作包含着在它所提及的权项中所含有的一切限制因素。如果

从属权项系复合从属权项，则应被当作包含着被认为与它有关的特定权项中所含有的一切限制因素。 

  （c）任何追述到一项以前的权项的从属权项，以及任何追述到几项以前的权项的从属权项，都应尽可能地

并用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把它们归并在一起。 

  6.5 实用新型 

  依据国际申请，在指定国寻求批准实用新型，当国际申请一旦在该国开始处理，可以对第 6.1 条至 6.4 条

规定的事项，应用该国关于实用新型的国内法的规定，来取代上述这些规则，但应给予申请人从第二十二条所

适用的时限届满之日起至少两个月的时间，以便使他的申请适合上述国家法规定的要求。 

  第七则附图 

  7.1 流程图和图解 

  流程图和图解应被视为附图。 

  7.2 时限 

  第七条第（2）款第（ii）项所载的时限，应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得适当，并决不能短于从发出要求按上述条

款提出附图或补充附图的书面请求之日起两个月。 

  第八则文摘 

  8.1 文摘的内容和格式 

  （a）文摘应包括下列内容： 

  （i）说明书、权项和任何附图中所包含的公开内容的概要。概要应表明发明所属的技术领域，并应写得使

人能清楚地看懂技术问题，能通过发明掌握解决这一问题的要点和了解发明的主要用途； 

  （ii）如果适当，在国际申请所包含的一切公式中最能表示发明特征的化学公式。 

  （b）文摘应写得如写公开说明所允许的那样简明（如果是英文或译成英文后最好是五十至一百五十个

字）。 

  （c）文摘不得包含关于要求专利之发明的所谓优点和价值的说明，或关于它的推理性应用。 

  （d）国际申请案的文摘中所提到的和在用图来说明的每一主要技术特征之后都应加上一个括在括号内的参

照符号。 

  8.2 未提出需同文摘一起公布的图 

  如申请人未按第 3.3 条（a）款（iii）项所载的规定作出说明，或如国际检索单位发现，除了申请人所提

出的那幅图或那几幅图外，在所有附图的所有图中，有一幅或几幅更能表示发明的特征的图，它得指明它这样

认为的一幅或几幅图。国际局所作的公告就应采用国际检索单位所指明的那一幅或那几幅图。否则，在上述公

告中就应采用申请人所提出的那一幅或那几幅图。 

  8.3 起草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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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应草拟得使它能在检索该特定技术方面成为有效的审查工具，特别是能帮助科学家、工程师或研究人

员就是否需要对国际申请案本身进行参考的问题，提出意见。 

  第九则不得使用的措词等 

  9.1 定义 

  国际申请案不得包括： 

  （i）违反道德的措词或附图； 

  （ii）违反社会秩序的措词或附图； 

  （iii）贬低申请人以外的任何特定的人的产品或制作方法的声明，或者贬低任何这类人的申请或专利的优

点或合法性的声明（仅仅与原有技术作比较，不得被认为是本质上的贬低）； 

  （iv）根据情况，任何明显无关或不必要的声明或其他事项。 

  9.2 没有遵守的提示 

  受理局和国际检索单位可以指出未遵守第 9.1 条的规定，并建议申请人自愿地对他的国际申请案作相应的

更正。如没有遵守的提示系由受理局提出，则该局应通知主管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局。如没有遵守的提示系由

国际检索单位提出，则该单位应通知受理局和国际局。 

  9.3 与第二条第（6）款的关系 

  第二条第（6）款所载的“贬低声明”应具有第 9.1 条第（iii）款所规定的含义。 

  第十则术语和标记 

  10.1 术语和标记 

  （a）度量衡单位应当用公制表示，如果用别的制度表示，则应加注公制计量。（b）温度应当用摄氏温度

表示，如果用别的方法表示，则应加注摄氏温度。（c）密度应当用公制单位表示。 

  （d）对于热、能、光、声和磁的表示，以及数学公式和电的单位的表示，应遵守国际实践中的规则，对于

化学公式，应当使用一般采用的符号、原子重量和分子式。（e）总的说来，应当只采用在技术上一般公认的这

些技术术语、标记和符号。（f）在国际申请案或其译文是用英文或日文书写时，小数点应用句点表示。当国际

申请案或其译文是用英文或日文以外的文字书写时，它就应当用逗号表示。 

  10.2 一致性 

  术语和标记在整个国际申请中应当统一。 

  第十一则国际申请的形式要求 

  11.1 副本的数目 

  （a）除了第（b）款规定的以外，国际申请和在清单（第 3.3 条（a）款（ii）项）中所开列的每一文件应

当用一份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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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任何受理局都可以要求把国际申请以及除费用收据或交费支票以外的清单（第 3.3 条（a）款（ii）

项）上所开列的任何文件，交两份或三份副本。如果是那样，受理局就应当负责证实第二和第三副本与登记副

本一致无误。 

  11.2 对于复制的适用性 

  （a）国际申请的所有组成部分（即：请求书、说明书，权项、附图和文摘），都应当具备供摄影、静电复

制、照相胶印法和缩微拍摄等直接复制成任何数目的副本的条件。 

  （b）所有纸张都应当无折痕和裂纹；不得将它们折叠。 

  （c）每一张纸都只应使用一面。 

  （d）除了第 11.13 条（j）款规定的以外，每一张纸都应当是竖式使用（即：短的两边在上和下）。 

  11.3 使用的材料 

  国际申请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应写在柔韧、结实、洁白、平滑、无光和耐久的纸上。 

  11.4 单页的纸张，等等 

  （a）国际申请的每一组成部分（请求书、说明书、权项、附图、文摘）都应另起一页。 

  （b）国际申请的所有纸张都应装订成查阅时容易翻页，为了复制，应当容易拆散和重新订合。 

  11.5 纸张的大小 

  纸张的大小应当是 A4 型（29.7 厘米×21 厘米）。但是，任何受理局可以接受写在另一种大小纸张上的国

际申请案，只要其登记副本，在转送至国际局时，其纸张大小是 A4，如果主管国际检索单位也这样要求时，其

检索副本纸张的大小也应是 A4。 

  11.6 纸张页边的空白 

  （a）包括申请书、说明书、请求权项和文摘的纸张，其最小的页边空白应当如下： 

  除申请书以外，第一页纸顶上空白：8厘米 

  其它的纸顶上空白：2厘米 

  左边空白：2.5 厘米 

  右边空白：2厘米 

  底下空白：2厘米 

  （b）对（a）规定的页边空白，建议的最大数如下： 

  除申请书以外，第一页纸顶上：9厘米 

  其它纸顶上：4厘米 

  左边：4厘米 

  右边：3厘米 

  底下：3厘米 



517 

 

  （c）在有绘图的纸上，能用面不得超过 26.2 厘米×17.厘米。纸张在可用或已用的地方不得有框子，其最

小页边空白应当是如下： 

  顶上：2.5 厘米 

  左边：2.5 厘米 

  右边：1.5 厘米 

  底下：1.0 厘米 

  （d）第（a）至第（c）所规定的页边空白适用于 A4 大小的纸张，因此，即使受理局接受其它大小的纸

张，其 A4 大小的登记副本，以及在如此要求下的 A4 大小的检索副本应当留出上述页边空白。 

  （e）国际申请书在提交时，其页边空白必须是完全空白的。 

  11.7 页数编号 

  （a）包括在国际申请书中的所有页数，都应当连续地用阿拉伯数字编号。（b）数字应在纸页的上边中

间，但不在空白处。 

  11.8 行数编号 

  1.坚决建议对说明书的每一页和权利要求书的每一页，每逢第五行编一个号。2.号码应放在左边，空白的

右手。 

  11.9 正文文件的书写 

  （a）申请书、说明书、权项和文摘应当打字或印刷。 

  （b）只有图解符号和图解字体，化学和数学公式以及某些日本文的字体，在必要时可以手写或描绘。 

  （c）打字应当用 11/2 的行距。 

  （d）所有正文文件应当用的字体是：其大写字母不小于 0.21 厘米高，应当用黑的，擦不掉的颜色，以符

合第 11.2 所指定的要求。 

  （e）就打字的行距和字体的大小而言，第（c）和（d）两款将不适用于日本文字的正文。 

  11.10 正文文件中的附图、公式和列表 

  （a）申请书、说明书、权项和文摘中不得有图。 

  （b）说明书、权项和文摘可以包括化学或数学公式。 

  （c）说明书和文摘可以包括列表；任何权项只有在其要求的主题需要利用列表时，才能包括列表。 

  11.11 绘图中的词 

  （a）绘图不得包括正文内容，绝对不可少的单词或词组，诸如“水”“气”“开”“关”“AB 间的横断

面”，以及就电路图和方框图或流程图来说，为理解所必不可少的少数短语除外。 

  （b）一切字样，如果翻译，应当可以把它们覆盖，而不妨碍附图线条。 

  11.12 改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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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页纸都应当合乎情理地没有抹擦，没有改动，没有迭写和行间加字。在例外的情况下，如果对内容的

真实性不成问题，以及对良好复制要求没有什么损害，可以允许不遵守这一规定。 

  11.13 对附图的专门要求 

  （a）附图应当制成耐久的，黑色或兰色的，颜色应有足够的深度，粗细均匀，线条光洁，不得使用彩线

条。 

  （b）横断面应由倾斜影线示明，倾斜线不得妨碍参照符号和主线条的清楚认读。（c）绘图的比例及其图

形制作的明晰应当在将其线条缩小至三分之二的摄影复制品时，仍能容易地辩认所有细节。 

  （d）在例外的情况下，图纸上注比例时，应当用图形表示。 

  （e）在附图上出现的一切数字，字母和参考线条都应当简单，明了。括号、圆圈或引号都不得和数字与字

母联起来用。 

  （f）附图中的所有线条，通常应当用制图仪器绘制。 

  （g）每一幅图的每一组成部分同该图中的其它组成部分应有适当的比例，凡是为了看清该图而非采取另外

的比例不可时除外。 

  （h）数字和字母的高度不得小于 0.32 厘米，至于附图上所用字母，应当用拉丁字母，凡是习惯法的地

区，应当用希腊字母。 

  （i）附图的同一张纸上，可以包括几幅图。凡两张或两张以上的图页实际上形成一幅完整的图时，几张纸

上的图形排列时应当做到：合并成一幅完整的图时，不得遮盖在不同纸张上出现的任何图的任何部分。 

  （j）不同的图形应当不浪费篇幅地安排在一张纸或几张纸上，最好采用竖式位置，清楚地彼此分隔开来。 

  （k）不同的图幅应当在（申请文件）纸张的编号之外，用阿拉伯字连续地编号。（l）在说明书中未提到

的参照符号不得在附图中出现，反之亦然。（m）在国际申请的自始至终，应当是相同参照符号赋予相同的特

征。 

  （n）如果附图包括许多参照符号，则坚决建议另附开列所有参照符号及其所赋特征的名细表。 

  11.14 后交文件 

  第十则和第 11.1 条至 11.3 条也适用于提出国际申请以后提交的任何文件，例如，修正页，修改权项。 

  11.15 译文 

  任何指定局不得要求，随国际申请提出的译文必须符合对该国际申请提出时所规定的以外的要求。 

  第十二则国际申请的文种 

  12.1 国际申请 

  任何国际申请都应当用这种文字或这几种文字中的一种提出，这种或这几种文字是国际局和负责对那项申

请进行国际检索的国际检索单位之间所缔结的协议指定的，其条件是，如果协议指定几种文字，受理局可以规

定，国际申请必须用它所指定的那种文字，或那几种文字之一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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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国际申请的变更 

  国际申请的任何变更，例如修改和更正应当用上述申请的同样的文字提出。（参看第 66.5 条） 

  第十三则单项发明 

  13.1 必要条件 

  国际申请应当只涉及一项发明，或者涉及连接起来形成一项总的创造性概念的一组发明（“单项发明的必

要条件”）。 

  13.2 不同类别的权项 

  第 13.1 条应被特别看作允许下列两种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 

  （i）除对某一特定产品单独的权项以外，在同一国际申请中，包括对一道特别适合于上述产品制造工序的

一项单独权项；以及在同一国际申请中，包括对上述产品的一项使用的一项单独权项； 

  （ii）除对某一特定工序的单独权项以外，在同一国际申请中，包括对进行上述工序而特别设计的器械和

工具的一项单独权项。 

  13.3 一个类别和相同类别的权项 

  除第 13.1 条规定的以外，应当允许在同一国际申请中，包括两项或两项以上同一类别的单独权项（即：产

品、工序、器械或使用），这些要求不能由一项总的权项所随意包括。 

  13.4 从属权项 

  除第 13.1 条规定的以外，应当允许在同一国际申请中包括适当数目的从属的权项，以确定一项独立的权项

中所声称的发明的独特形式，即使任何从属权项的特点可能被认为它们本身构成了一项发明。 

  13.5 实用新型 

  在国际申请的基础上，在该国寻求授予实用新型的任何指定国家，一旦国际申请的处理在那个国家开始，

就可取代第 13.1 条至 13.4 条所规定的情况，而适用该国国家法关于实用新型的规定，其条件是，应让申请人

有至少两个月的时间，从适用于条约第二十二条的时限期满开始，使他的申请适应于上述国家法规定的要求。 

  第十四则转送费 

  14.1 转送费 

  （a）任何受理局，为了它本身的利益，为受理国际申请，向国际局和主管国际检索单位转送申请副本，以

及以它的受理局的资格，履行它对国际申请所必须履行的一切其它任务，可以要求申请人向它交纳费用（转送

费）。 

  （b）转送费的数额和交纳日期，如果需要的话，应由受理局确定。 

  第十五则国际登记费 

  15.1 基本费和指定费 

  每一国际申请都须向国际局交纳费用（“国际登记费”），包括： 



520 

 

  （a）“基本费”； 

  （b）在国际申请中指定了多少个国家，就应交纳多少份“指定费”，如果是区域性专利包括某些指定国

家，对这些国家只应付一份指定费。 

  15.2 数额 

  （a）基本费的数额应是： 

  （i）如果国际申请包括不到三十页纸：45.00 美元或 194 瑞士法郎；（ii）如果国际申请包括三十页纸以

上：45.00 美元或 194 瑞士法郎，超过三十页的部分，每一页纸加 1.00 美元或 4.30 瑞士法郎。 

  （b）指定费的数额应是： 

  （i）对每一指定国家，或相同的区域专利所寻求的一组指定国家，它们未要求按条约第十三条提供副本：

12.00 美元或 52 瑞士法郎； 

  （ii）对每一指定国家，或相同区域专利所包括的一组指定国家，它们要求按条约第十三条提供副本：

14.00 美元或 60 瑞士法郎。 

  15.3 付款方式 

  （a）国际登记费应当由受理局收款。 

  （b）国际登记费应当用受理局规定的货币支付，它可以理解为，在由受理局转移至国际局时，它应当自由

地兑换为瑞士货币。 

  15.4 付款时间 

  （a）基本费应当在国际申请收到的日期交付。但是，任何受理局，在它的处理权限之内，可以通知申请人

没有收到或收到的数额不足，并允许申请人迟交基本费，而不丧失国际申请提出日期，其条件是： 

  （i）可以在不迟于国际申请收到日期以后一个月付款； 

  （ii）可以不必交纳任何额外费用的。 

  （b）指定费可以在国际申请收到的日期或迟一些日期交纳，但是最迟必须在优先日期起一年期满以前交

纳。 

  15.5 部分付款 

  （a）如果申请人指定一些国家，他希望交纳的款额适用于作为对这些国家的指定费，那么款额就应相应地

适用于国家的数目，这些国家是由申请人指定次序按总数额支付。 

  （b）如果申请人未详细说明任何这种愿望，如果受理局所收到的一笔或一笔以上的款项，高于基本费和一

个国家的指定费，但低于按照指定国家的数目应交付的费用，那么超过基本费和一个国家指定费的款项，应被

看作是对请求书中首先提名的国家以后的那些国家的指定费，对在请求中被指定的国家的顺序中，轮到并包括

的那个国家，其指定费的总数，是由收到的一笔或一笔以上的款项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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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对属于一组国家首先提及的那个国家的指定费，这个国家是同一区域专利所包括的，它是按照第

（a）款所指定的或是按照第（b）款所轮到的国家应当根据上述两款，而被认为也包括在上述一组国家中的其

它国家。 

  15.6 归还 

  （a）如果按照条约第十一条第（1）款的判决是否定的，国际局登记费应当归还给申请人。 

  第十六则检索费 

  16.1 要求费用的权利 

  （a）每一国际检索单位，为了它本身进行国际检索，为履行本条约和本细则所委托给国际检索单位的一切

其它任务，可以要求申请人交纳费用（“检索费”）。（b）检索费应当由受理局收款。它应当以受理局规定的

货币交纳，可以理解为，如果那种货币不是国际检索当局所在国家的流通货币，则检索费在由受理局转移至那

个检索当局时，应当自由地兑换成上述国家的货币。至于检索费的交纳时间，应当适用第 

  15.4（a）款。 

  16.2 归还 

  如果按照条约第十一条第（1）款的判决是否定的，检索费应当归还给申请人。 

  16.3 部分归还 

  凡国际申请对一项先前的国际申请提出优先权要求，而这项先前申请又是同一国际检索单位的国际检索主

题时，如果关于后提出的国际申请的国际检索报告能够全部或部分地以先前的国际申请所作出的国际检索报告

为基础；那么该检索单位应将后提出的国际申请所交纳的检索费部分归还，归还范围按照条约第十六条第（3）

款第（b）项协议规定的条件执行。 

  第十七则优先权文件 

  17.1 提交先前国家申请副本的义务 

  （a）凡在国际申请中，按条约第八条对先前国家申请提出优先权要求，那么上述国家申请的副本，在它提

出请求的当局的证明之下（“优先权文件”），除非已向受理局提出外，应由申请人在不迟于优先权日期后十

二个月，或者按照条约第二十三条第（2）款所述事例，不迟于办理和审查所要求的时间，连同国际申请书一起

提交给国际局。 

  （b）如果申请人未遵守（a）款的要求，那么任何指定国家都可以置这项优先权要求于不顾。 

  （c）国际局应当记录它收到优先权文件的日期，并应当相应地通知申请人和指定局。 

  17.2 副本的可能性 

  （a）国际局应当在指定局的具体要求下，迅速地，但不要在第 17.1 条（a）款所确定的时限期满以前，向

该局提供一份优先权文件副本。除非它要求在向它提交一份证明了的译文的同时，也提供一份优先权文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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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任何这类单位都不得要求申请人本人向它提供一份副本，在条约第二十二条的适当时限期满以前，不得要

求申请人向指定局提供证明了的译文。 

  （b）在国际申请的国际公布以前，国际局不得将优先权文件副本公布于众。（c）第（a）款和第（b）款

应当也适用于后来的国际申请已向其提出优先权要求的任何先前的国际申请。 

  第十八则申请人 

  18.1 住处 

  （a）除了第（b）款规定的以外，申请人是否如他所要求的那样成为缔约国居民的问题，应当取决于那个

国家的国家法，并且应当由受理局决定。 

  （b）总之，在一个缔约国家拥有实际有效的工商企业，应被认为在那个国家居住。 

  18.2 国籍 

  （a）除了第（b）款规定的以外，申请人是否如他所要求的成为缔约国的国民的问题，应当取决于那个国

家的国家法，并且应当由受理局决定。 

  （b）总之，按照缔约国的国家法构成的法人，应当被认为是那个国家的国民。 

  18.3 几个申请人：对所有指定国家一样 

  如果所有的申请人对所有指定国家来说都是申请人，如果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人有资格按照条约第九条提出

国际申请，那么提出国际申请的权利应该成立。 

  18.4 几个申请人：不同指定国家的相异 

  （a）对不同的指定国家来说，国际申请可以指出不同的申请人，其条件是，就每一指定国家来说，至少为

那个国家指出的申请人之一，按照条约第九条有资格提出国际申请。 

  （b）就任何指定国家来说，如果第（a）款所提到的条件未付诸实现，则对那个国家的指定应当被认为尚

未成立。 

  （c）国际局应当就谁有资格（发明者、发明者合法继承人、发明物所有人或其它）提出国际申请的问题不

时地公布关于不同的国家的情况，随同上述情况，应附有一项告诫说明任何指定国家中的国际申请的结果，可

能取决于在国际申请中，为那个国家指定为申请人的人，按照那个国家的国家法，是否有资格提出国家申请。 

  18.5 申请人的人或姓名的更改 

  在申请人或受理局的请求下，申请人的人或姓名的任何更改，应当由国际局记载下来，国际局应相应地通

知有关的国际检索单位和指定局。 

  第十九则主管受理局 

  19.1 提出申请的地方 

  （a）除了第（b）款规定的以外，国际申请应按照申请人的意愿，向申请人是居民的缔约国国家局或缔约

国的代理国家局申请，或向申请人是国民的缔约国国家局或缔约国的代理国家局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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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任何缔约国可以同意另一缔约国国家专利局或任何政府间组织，从全部或某些意义上说，可代理前一

缔约国国家局，作为对身份是前一缔约国居民或国民的申请人的受理局。尽管有这一协议，前一缔约国的国家

局应被认为是条约第十五条第（5）款意义上的主管受理局。 

  （c）关于按条约第九条第（2）款所作的任何决议，缔约国会员大会应当任命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它们

将担当受理局，受理大会指定国家的居民或国民的申请。这种任命应当获得上述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的事先同

意。 

  19.2 几个申请人 

  （a）如果有几个申请人，而他们没有共同的代理人，在第 4.8 条意义内的他们的共同代表，就第 19.1 条

的申请来说，应被认为是申请人。 

  （b）如果有几个申请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代理人，则在申请书中首先被提名的，按照条约第九条，有资

格提出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就第 19.1 条的申请来说，应当被认为是申请人。 

  19.3 受理局的职责的委派事实的公布 

  （a）第 19.1 条第（b）款所提到的任何协议，应当迅速地由缔约国通知国际局，上述缔约国将受理局的职

责委托给另一缔约国国家专利局或政府间组织，或代理另一缔约国或政府间组织。 

  （b）国际局应在收到关于（上述协议的通知）后，立即将通知在《国际专利公报》上公布。 

  第二十则国际申请的收受 

  20.1 日期和编号 

  （a）受理局收到国际申请的文件后，即在收到的每一副本上按规定格式为此留下的位置上以不能去掉的笔

迹注明实际收到日期，并在每份副本的每一页上写上国际局指定给该受理局的编号之一。 

  （b）日期和编号在每一页上的位置与其它情况由行政规则加以规定。 

  20.2 在不同日期收受 

  （a）受理局没有在同一天收到同一国际申请案的全部页数时，应修改请求书上的日期（但要使人能看清原

来的日期或原注明的日期），使之指出全部国际申请的文件收到的日期，条件是： 

  （i）在并未根据第十一条第（2）款第（a）项向申请人发出修改的要求时，从首批申请材料收到之日起三

十日内收到上述文件； 

  （ii）在已根据第十一条第（2）款第（a）项向申请人发出修改的要求时，上述文件在第 20.6 条的有效期

限内收到； 

  （iii）在第十四条第（2）款的情况下，从提出不完全的文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收到缺少的附图； 

  （iv）缺少或迟收到载有文摘或文摘的一部分的篇页本身不要求修改申请书上注明的日期。 

  （b）在第一次收到的页数后的任何页码，均由受理局注明收到日期。 

  20.3 经修改的国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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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十一条第（2）款第（b）项涉及的情况下，受理局应修正申请书上的日期（但要使人仍能看清原来的

日期或原注明的日期），以注明收到最后修正的日期。 

  20.4 据第十一条第（1）款作出判断 

  （a）受理局在收到国际申请的文件后，应立即判断文件是否符合第十一条第（1）款的要求。 

  （b）根据第十一条第（1）款第（iii）项第（c）点的要求，提出申请人名字时应做到，即使在名字拼

错，所述姓名没有写全或在涉及法人时所述名字缩写或不完全时，也能判别出申请人的身份。 

  20.5 肯定的判断 

  （a）如根据第十一条第（1）款所作判断是肯定的，受理局即在请求表格专门留下的位置上盖印并注明

“PCT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或“DemandeinternationalePCT”（英、法文意为“专利合作条约国际申请案”——译注）

字样。如受理局的官方文字不是英文或法文时，则上述字样附上受理局官方文字的译文。 

  （b）申请书的页面上盖印的副本为国际申请的记录抄本。 

  （c）受理局应立即将国际申请编号和国际提出日期通知申请人。 

  20.6 要求修正 

  （a）据第十一条第（2）款要求修正时应说明在受理局看来，第十一条第（1）款的要求有哪些没有做到。 

  （b）受理局应迅速将要求邮寄申请人，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提交修正的合理期限。从提出要求之日算起，

限期不得少于十日，最多不得超过一个月。如果上述期限的终止在要求优先权的任何申请提出满一年的期限之

后，受理局可以提请申请人注意这一情况。 

  20.7 否定的判断 

  受理局如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收到对修正要求的答复，或申请人的修正没有满足第十一条第（1）款规定的要

求时，应： 

  （i）迅速将申请案不被看作，也将不会被看作为国际申请一事及其原因通知申请人； 

  （ii）将其在文件上所注明的编号不作为国际申请号一事通知国际局；（iii）根据第 93.1 条的规定，保

存国际申请案的文件和与此有关的信件； 

  （iv）国际局在申请人根据第二十五条第（1）款提出要求，需要一个副本而特地提出要求时，将上述文件

的一个副本送交国际局。 

  20.8 受理局的错误 

  如受理局事后发现，或根据申请人的回答弄清楚在它收到文件时第十一条第（1）款规定的要求已经做到，

因而提出修正的要求是错误的，应根据第 20.5 条予以处理。 

  20.9 向申请人提供确认副本 

  受理局在收费后，据申请人要求向其提供国际申请案及其修正的确认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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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则副本的准备 

  21.1 受理局的责任 

  （a）在要求提交一份国际申请副本时，受理局负责准备第十二条第（1）款要求的存档副本和检索副本。 

  （b）在要求提交两份国际申请副本时，受理局负责准备存档副本。 

  （c）如提交的副本数少于第 11.1 条第（b）款要求的数字时，受理局负责迅速准备要求的副本数，并有权

确定向申请人征收完成这一任务的费用。 

  第二十二则登记副本的转送 

  22.1 程序 

  （a）如据第十一条第（1）款所作判断是肯定的，并且不因受到国家安全的限制不能成为国际申请时，受

理局将登记副本转送国际局。在收到国际申请后应迅速转送，如需进行保护国家安全的检查时，在必要的澄清

后，也应迅速予以转送。无论如何，受理局应于优先权日期后满第十三个月前将登记副本转送国际局。如转送

通过邮寄进行，受理局最晚应在从优先权日期起算满十三个月的五天前寄出登记副本。 

  （b）如申请人在优先权日期后的十三个月又十天内没有接到国际局根据第 24.2 条第（a）款发出的收到通

知时，他有权要求受理局发给登记副本，如受理局声称已将登记副本转送国际局时，可要求一份依据存档副本

的确认副本。 

  （c）申请人可将其根据第（b）款收到的副本转送国际局。除非受理局转送的登记副本在申请人转送的副

本之前由国际局收到，后一副本将被视为登记副本。 

  22.2 替换程序 

  （a）尽管有第 22.1 条的规定，任何一个受理局都可规定，向它提出的国际申请案的登记副本将根据申请

人的选择，由受理局或由申请人转送。受理局应把这种规定的存在通知国际局。 

  （b）申请人在提出国际申请的同时，提交一份书面通知，说明其选择。如申请人不作选择，则被认为已选

择由受理局进行转送。 

  （c）在申请人选择由受理局进行转送时，程序同第 22.1 条的规定。 

  （d）在申请人选择由其本人进行转送时，应在第（b）款提到的通知中指出他是到受理局领取登记副本，

还是希望受理局将登记副本邮寄给他。如申请人表示希望领取登记副本时，受理局在第 22.1 条第（a）款要求

的澄清作出后，立即交给申请人支配。即使包括为了澄清需要进行核对时，交出副本的时间不能迟于优先权日

期起满十三个月的十天之内。如国际局接收登记副本的时限已过，申请人仍未领到登记副本时，受理局应通知

国际局。如申请人表示希望受理局向其邮寄登记副本或没有表示希望领取登记副本时，受理局在第 22.1 条第

（a）款要求的澄清作出后，即使包括澄清所需的核对，不得迟于从优先权日期算起满十三个月前的十五日内，

向申请人邮寄登记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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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当受理局在第（d）款规定的日期内没有将登记副本提交申请人，或是申请人在要求向其邮寄登记副

本后，从优先权日期后满十三个月前至少十天内没有收到副本时，申请人可将其国际申请的一个副本转送国际

局。在可行时，但无论如何要求在优先权日期后的十四个月内，这一副本（“临时登记副本”）将为登记副本

所代替，如登记副本遗失，则以受理局根据存档副本加以确认的替代登记副本代替。 

  22.3 第十二条第（3）款的时限是： 

  （a）第十二条第（3）款的时限 

  （i）在第 22.1 条和第 22.2 条第（c）款适用时，为优先权日期后的十四个月； 

  （ii）在第 22.2 条第（d）款适用时，为优先权日期后的十三个月，作为例外的是根据第 22.2 条第（e）

款，提交临时登记副本时，为从提出临时登记副本的优先日期后的十三个月和提交登记副本的优先权日期后的

十四个月。（b）第四十八条第（1）款和第八十二条则不适用于登记副本的转送。第四十八条第（2）款仍然适

用。 

  22.4 不遵守第 22.1 条和 22.2 条的统计 

  每年在《公报》上公布一次国际局所了解的每一受理局不遵守第 22.1 条和第 22.2 条要求的案例的数量。 

  22.5 国际申请需提交的文件 

  在本则中，“登记副本”一词也包括根据第 3.3 条第（a）款第（ii）项提出国际申请的所有文件。如任何

有关第 3.3 条第（a）款第（ii）项在伴随国际申请的清单上提出的文件事实上在登记副本离开受理局未提出，

该局应在清单上加以说明，并认为没有提出过。 

  第二十三则检索副本的转送 

  23.1 程序 

  （a）检索副本应由受理局最迟在登记副本转送国际局的同一日转送给国际检索单位，或根据第 22.2 条第

（d）款转送给申请人。 

  （b）如国际局在收到登记副本十天后没有从国际检索单位得到后者已收到检索副本的消息时，应迅速将一

份国际申请的副本转送国际检索单位。除非是国际检索单位错误地宣称在优先权后的十三个月期满后还未收到

检索副本，为检索单位制作副本的费用应由受理局偿付国际局。 

  （c）国际局所了解的每一受理局不遵守第 23.1 条第（a）款要求的案例数，每年在《公报》上公布一次。 

  第二十四则国际局收受登记副本 

  24.1 登记收到登记副本的日期 

  国际局在收到登记副本后，即在申请书上记载收到日期，并在国际申请的所有页面上加盖国际局印章。 

  24.2 通知收到登记副本 

  （a）国际局依照第（b）款的规定，将收到登记副本事及收到日期，迅速通知申请人、受理局、国际检索

单位及全体指定局。通知确认国际申请的编号，提出国际申请日期，申请人姓名及受理局名称，并指出要求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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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权的原来的申请的提出日期，发给申请人的通知也应包括本款所说接到通知的指定局的名单，并说明各指定

局履行第二十二条第（3）款的时限。 

  （b）国际局如在第 22.3 条规定的期限结束后收到登记副本时，应将此情况迅速通知申请人，受理局和国

际检索单位。 

  第二十五则国际检索单位收受检索副本 

  25.1 通知收到检索副本 

  国际检索单位应将收到检索报告一事及收到日期通知申请人及受理局（如国际检索单位就是受理局则不必

通知）。 

  第二十六则核对和更正国际申请案的某些组成部分 

  26.1 核对的时限 

  （a）受理局应尽快发出根据第十四条第（1）款第（b）项规定的更正要求，最好在收到国际申请的一个月

内发出。 

  （b）如受理局发出更正第十四条第（1）款第（a）项的第（iii）和第（iv）点指出的缺陷（指遗漏名称

或文摘）的要求时，应将此情况通知国际检索单位。 

  26.2 纠正的时限 

  第十四条第（1）款第（b）项所提到的时限应由受理局按照每一具体情况作合理的规定。从发出纠正要求

之日算起，不应少于一个月，一般不超过两个月。 

  26.3 根据第十四条第（1）款第（a）项第（v）点的具体要求的核对 

  对与第十一则有关的具体要求进行核对要进行到合理的统一形式的国际公告所必要的程度。 

  26.4 程序 

  （a）如纠正的情况以信件的形式列入登记副本，而不影响其清晰性及要纠正的那一页的复印性能时，可用

受理局的信件形式来纠正；否则就要求申请人送交包含纠正内容的替换页，并同时发出信件说明替换页和被替

换页之间的不同之处。（b）受理局在每一替换页上注明国际申请日期，收到日期，打上该单位的印章。受理局

应在其档案中保存说明纠正情况的信件副本。在纠正载入一替换页时，则保存被替换页，以及说明信及替换页

的一个副本。 

  （c）受理局应迅速将上述文件和替换页转送国际局。国际局将信件要求作出的纠正连同受理局收到的日期

的说明一并转入登记副本，并把替换页插入登记副本。信件和被替换页均归入国际局的档案。 

  （d）受理局应迅速将信件的副本和替换页转送国际检索单位。 

  26.5 某些内容的纠正 

  （a）受理局应判定申请人是否在规定期限内提出了修正。如纠正是规定期限内提出时，由受理局决定修正

后的国际申请案是否应被认为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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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受理局在有修改内容的页面上注明收到这些页面的日期。 

  26.6 缺少附图 

  （a）如国际申请按照第十四条第（2）款规定提到的附图事实上并不包括在申请案中时，受理局应在上述

申请中加以说明。 

  （b）申请人收到按照第十四条第（2）款规定的通知的日期对于第 20.2 条第（a）款第（iii）项的时限不

发生作用。 

  第二十七则欠缴费用 

  27.1 费用 

  （a）为第十四条第（3）款第（a）项需要，“条约第三条第（4）款第（iv）项规定的费用”的含意是

指：转送费（第十四则），国际登记费的基本费用部分（第 15.1 条第（i）款）和检索费（第十六则）。 

  （b）在条约第十四条第（3）款的第（a）第（b）两项中，“第四条第（2）款所规定的费用”指国际登记

费的指定国家费部分，（第 15.1 条第（ii）款）。 

  第二十八则国际局或国际检索单位指明的缺点 

  28.1 指明某些缺点 

  （a）如国际局或国际检索单位认为国际申请包含条约第十四条第（1）款第（a）项第（i）、（ii）、

（v）诸点提及的缺点，国际局或国际检索单位应分别提请受理局注意。 

  （b）受理局如无不同意见，应按条约第十四条第（1）款第（b）项和第二十六则办理。 

  第二十九则第十四条第（1）、第（3）或第（4）款规定的撤销国际申请或指定 

  国家 

  29.1 受理局的裁决 

  （a）如受理局根据条约第十四条第（1）款第（b）项和第 26.5 条（未能纠正某些缺点），或第十四条第

（3）款第（a）项（未缴纳第 27.1 条第（a）款规定的费用）或第十四条第（4）款（较迟发现与第十一条第

（1）款中的（i）至（iii）项列举的要求不符），宣布国际申请被认为撤回时： 

  （i）受理局应将登记副本（除非已经转送）和申请人提交的纠正转送国际局；（ii）受理局应将上述声明

迅速通知申请人和国际局，国际局也应通知有关指定局； 

  （iii）受理局不再根据第二十三则的规定转送检索副本，如该副本已送出，则将上述声明通知国际检索单

位； 

  （iv）国际局不需将收到登记副本事通知申请人。 

  （b）如受理局根据第十四条第（3）款第（b）项（未缴纳第 27.1 条第（b）款规定的指定国家费）声明对

某一国家的指定已被认为撤销时，受理局应将该项声明迅速通知申请人和国际局。国际局也应通知有关国家专

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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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指定局的裁决 

  当国际申请根据第二十四条第（1）款第（iii）项在任何指定国家不再有效，或根据第二十四条第（2）款

在任何指定国家仍然有效时，主管指定局应就此迅速通知国际局。 

  29.3 提请受理局注意某些事实 

  如国际局或国际检索单位认为受理局应根据第十四条第（4）款作出裁决时，应将有关事实提请受理局注

意。 

  29.4 根据第十四条第（4）款准备声明的通知 

  受理局根据第十四条第（4）款发表任何声明前，应将其发表该声明的意图及原因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如不

同意受理局打算作出的裁决，可在通知收到的一个月之内提出有关理由。 

  第三十则第十四条第（4）款规定的时限 

  30.1 时限 

  第十四条第（4）款中所说的时限为从提出国际申请日起的六个月。 

  第三十一则第十三条规定的所需副本 

  31.1 提出要求副本权 

  （a）第十三条第（1）款的要求可和全部、某些种类或个别的国际申请有关，在申请案中提出要求的国家

局是指定局。全部或某些类国际申请的要求必须每年重新提出，由该国家局在前一年的十一月三十日前向国际

局发出通知提出。 

  （b）根据第十三条第（2）款第（b）项的要求需付出准备和邮寄副本的费用。 

  31.2 准备副本 

  准备第十三条规定的副本的工作由国际局负责。 

  第三十二则国际申请或指定国家的撤销 

  32.1 撤销 

  （a）除了指定国家中的国家程序或审查已经开始的情况外，申请人可在优先日期起满二十个月前撤销国家

申请。申请人在指定国家开始程序或审查日前，可撤销对任何指定国家的指定。 

  （b）撤销对所有指定国家的指定被看作为撤销国际申请。 

  （c）由申请人向国际局发出一项签字的通知后即行撤回，如登记副本尚未送交国际局，则向受理局发出。

在第 4.8 条第（b）款的情况下，通知要求全体申请人签署。（d）在登记副本已送交国际局后，撤销的事实连

同收到要求撤销的通知的日期由国际局记录在案，并迅速用以告知和撤销有关的受理局、申请人、指定局、撤

销关系到国际申请而国际检索报告，或第十七条第（2）款第（a）项有关的声明并未发出时，由国际检索单位

办理。 

  第三十三则与国际检索有关的原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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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关于国际检索的原有技术 

  （a）根据第十五条第（2）款，有关原有技术系指在世界任何地方以书面披露的方式（包括附图和其它说

明）提供给公众、并能借以确定提出权利要求的发明是否是新颖的、是否包括创造性步骤（即是否是显而易见

的）、说明向公众提供的事物已先于国际提出日期。 

  （b）当书面的披露已经通过口头公开、使用、展出或其它办法把书面披露的内容公诸于众，公诸于众的日

期先于国际申请日期时，如果向公众书面披露发生在国际提出日期之后，国际检索报告应分别说明该事实及发

生日期。 

  （c）如有任何公布的申请案或任何专利其公布日期晚于检索中的国际申请的国际申请日期，但申请日期或

要求优先权日期（有此情况时）则早于该国际申请日期，如在国际提出日期前公布，即构成与第十五条第（2）

款有关的原有技术水平时，则应在国际检索报告中特别加以指出。 

  33.2 国际检索包括的方面 

  （a）国际检索包括所有那些可能包括与发明有关的材料的技术领域，在所有那些可能包括同发明有关的检

索档案的基础上进行。 

  （b）因此，不仅要检索同发明分类有关部分的技术，也要相应检索同发明分类无关的类似技术。 

  （c）在每一具体情况下，什么技术应看成是类似的，应根据发明的必然的主要作用或用途，而不能仅根据

国际申请特别指出的具体作用来决定。 

  （d）国际检索应包括所有公认同提出的发明主题的全部或部分特点相同的主题，即使国际申请的发明在说

明书中描述为不相同的。 

  33.3 国际检索的方针 

  （a）国际检索应在专利权项的基础上进行，并考虑到说明书和绘图（如有时），特别注意权项所提出的创

造性构思。 

  （b）国际检索应尽可能，并合情合理地包括专利权项针对的全部内容或在纠正后可能理所当然涉及的内

容。 

  第三十四则最低限度的文件 

  34.1 定义 

  （a）第二条第（i）、（ii）款中的定义不适用于本则。 

  （b）第十五条第（4）款涉及的文件（“最低限度的文件”）应包括： 

  （i）第（c）款所规定的“国家专利”； 

  （ii）公布的国际（PCT）申请、公布的地区专利和地区发明人证书的申请案和公布的地区专利和发明人证

书； 

  （iii）国际检索单位同意、国际局第一次同意，以后每次修改公布清单列举的其他公布的非专利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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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根据第（d）、（e）款，“国家专利”包括： 

  （i）在一九二 0年和该年后由法国、前德国 Reichspatentamt（国家专利局）、日本、苏联、瑞士（限于

法文和英文的）联合王国和美国颁发的专利：（ii）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颁发的专利； 

  （iii）上述（i）、（ii）项中所提到的国家在一九二 0年和该年后可能公布的专利申请； 

  （iv）苏联颁发的发明人证书； 

  （v）法国颁发的实用型式证书和公布的实用型式证书申请； 

  （vi）其他国家在一九二 0年后以英、法、德文公布的，不要求优先权的专利和公布的专利申请案，但要

由有关国家专利局拣出，提供给每一个国际检索单位。（d）在一件申请案重新公布一次（如

offenlegungschrift 和 Auslegeschrift）或多次时，任何国际检索单位均不必在其档案中保存所有的版本；因

此，每一检索单位有权只保存一个版本。此外，在已批准申请，并发给专利证书或实用新型证书（法国）时，

任何国际检索单位均不必同时在档案中保存申请书和专利、实用新型证书（法国的）；因此，每一国际检索单

位均有权只保存申请案或只保存专利或实用新型证书（法国）。 

  （e）任何一个其官方文字或官方文字之一不是日文或俄文的国际检索单位，有权在其档案中不收入那些没

有普遍可以接受的英文文摘的日本和苏联的专利文件。在本细则生效后开始普遍提供英文文摘的，应在最迟不

超过开始普遍提供英文文摘后六个月内，把与英文文摘有关的专利文件收入最低限度的文件。在英文文摘过去

是普遍提供的技术领域的英文的文摘工作中断时，大会（Assembly）应采取适当措施迅速恢复这些领域的文摘

工作。 

  （f）为了本则的需要，只提供公众审查的申请案不被认为是已公布的申请案。 

  第三十五则主管的国际检索单位 

  35.1 只有一个国际检索单位为主管单位时 

  每一个受理局根据第十六条第（3）款第（b）项所提及的有效协议规定，通知国际局哪一个国际检索单位

为向其提出的国际申请的检索主管单位。国际局应迅速公布这一通知。 

  35.2 几个国际检索单位均为主管单位时 

  （a）每个受理局均可根据第十六条第（3）款第（b）项所提及的有效协议的规定，通过下述方式指定几个

国际检索单位： 

  （i）宣布所有的国际检索单位均为向其提出的国际申请主管单位，由申请人加以选择； 

  （ii）宣布一个或几个单位为向其提出的一些种类的国际申请的主管单位，宣布另外一个或几个单位为向

其提出另一些种类国际申请的主管单位规定对于几个国际检索单位均为这些类国际申请的主管单位，由申请人

加以选择。 

  （b）凡决定行使第（a）款所规定的权限的受理局应迅速通知国际局，国际局应立即公布该通知。 

  第三十六则对国际检索单位的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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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最低要求的定义 

  第十六条第（3）款第（c）项所提到的最低要求为下列诸点： 

  （i）国家局的或政府间组织必须最少要有一百名有足够的技术资历，可进行检索工作的专职人员； 

  （ii）上述局或组织至少必须拥有第三十四则提到的整理妥善、可供检索用的最低限度文件； 

  （iii）上述局或组织必须拥有能够对所要求的技术领域进行检索的班子，该班子并要掌握一定的语言能

力，至少要懂得第三十四则所提到的最低限度文件所使用的或以之翻译的文字。 

  第三十七则缺少发明名称或名称不完全 

  37.1 缺少名称 

  如国际申请案没有名称，而受理局又将已请申请人纠正这一错漏事通知国际检索单位时，国际检索单位将

进行国际检索，直至收到有关申请案已被认为撤销的通知时为止。 

  37.2 确定名称 

  如国际申请没有名称，而国际检索单位又没有接到受理局关于已请申请人提出名称的通知，或因国际检索

单位认为名称同第 4.3 条不相符时，可由国际检索单位确定一个名称。 

  第三十八则缺少文摘 

  38.1 缺少文摘 

  如国际申请不包括文摘，而受理局又已将要求申请人加以补正事通知国际检索单位时，国际检索单位进行

国际检索工作，直到它收到有关申请已被认为撤销的通知时为止。 

  38.2 确定文摘 

  （a）如国际申请不包含文摘，而国际检索单位又没有从受理局收到关于已要求申请人提供文摘的通知，或

因有关检索单位认为文摘同第八则不相符时，检索单位即自行写作一文摘（用国际申请公布时的同一文字）。

在后一种情况下，要求申请人在提出要求后的一个月内对代号的文摘作出评论。 

  （b）文摘的定稿内容由国际检索单位决定。 

  第三十九则按第十七条第（2）款第（a）项第（i）点规定的主题 

  39.1 定义 

  主题属于下列情形之一者时，不能向国际检索单位要求检索国际申请： 

  （i）科学和数学理论； 

  （ii）动物植物的品种或主要生物学范围的培育动植物的方法，微生物方法以外的方法及其产品； 

  （iii）用于进行商业、纯粹脑力活动，或进行游戏的方案、规则或方法；（iv）对人体或动物体的外科手

术或治疗方法以及诊断方法； 

  （v）单纯情况介绍； 

  （vi）电子计算机程序（国际检索单位对其已有技术的检索没有配备检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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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则不符发明的单一性（国际检索） 

  40.1 要求付费 

  第十七条第（3）款第（a）项规定的补交费用的要求应说明国际申请被认为同发明单一性的要求不相容的

原因，并指明应缴费用的数字。 

  40.2 补交费用 

  （a）第十七条第（3）款第（a）项规定的检索补交费的数字由主管国际检索单位确定。 

  （b）第十七条第（3）款第（a）项规定的检索补交费直接向国际检索单位缴付。 

  （c）任何申请人可在补交费时提出抗议，通过列举理由的声明说明国际申请符合单一发明的要求或说明要

求缴纳的费用过高。上述抗议由三人组成的小组、国际检索单位的其他专门机构或更高一级的主管机构加以审

查。审查机构在认为抗议有理的情况下，应命令全部或部分向申请人偿还补交费。在申请人要求的情况下，抗

议和就此所作的决定应连同国际检索报告发给指定局。申请人在提出第二十二条所要求的国际申请书的译文时

也应提交与抗议有关文件的译文。 

  （d）上段所涉及的三人小组、专门机构或高一级的主管机构，均不得包括任何参与同抗议有关决定的人。 

  40.3 时限 

  第十七条第（3）款第（a）项规定的时限应分别根据每一案例的具体情况由国际检索单位作出；时限不应

少于十五日或三十日，分别取决于申请人是在国际检索单位所在国还是另一国内提出的，时限从提出要求日起

算，不得超过四十五日。 

  第四十一则国际型检索 

  41.1 运用国际型检索的结果的义务，退还费用 

  如在要求书中按照第 4.11 条规定的形式提出按照第十五条第（5）款规定的条件进行国际型检索时，国际

检索单位在拟就有关国际申请的国际检索报告时，尽可能利用国际型检索的结果。如国际检索报告全部或部分

以国际型检索为依据时，国际检索单位应依据第十七条第（3）款第（b）项的协议所规定的条件和范围退还检

索费。 

  第四十二则国际检索的时限 

  42.1 国际检索的时限 

  所有同国际检索单位缔结的协定都应附拟就国际检索报告或第十七条第（2）款第（a）项提及的声明规定

相同的时限。这一时限从国际检索单位收到检索副本时算起，不得超过三个月，或从优先权日期起算，不得超

过九个月，两个时限，以后到期的为准。从条约生效起的三年过渡时期内，可同任何国际检索单位分别谈判协

定的时限，但这些时限不得超过上句条文规定的时限的两个月以上，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优先权日期后的第

十八个月。 

  第四十三则国际检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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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确认 

  国际检索报告应指出国际检索单位的名称，以确定该单位的身份，应通过指明国际申请的编号，申请人姓

名，受理局名称和国际提出日期确认国际申请。 

  43.2 日期 

  国际检索报告应注明日期，指出国际检索实际完成的日期。也应指出要求优先权的原申请案的提出日期。 

  43.3 分类 

  （a）国际检索报告应至少按照国际专利分类说明主题的类别。 

  （b）上述分类由国际检索单位进行。 

  43.4 文字 

  每份国际检索报告和根据第十七条第（2）款第（a）项作出的声明均应使用有关国际申请公布时所用的同

一文字。 

  43.5 引文 

  （a）国际检索报告应包括被认为有关的文件的引文。 

  （b）鉴别所引文件的方法由行政指令加以规定。 

  （c）有特别含意的引文应专门予以指出。 

  （d）不同全部专利权项有关的引文只在有关权项处提出。 

  （e）如只同所引文件的某些段落有关或特别有关，应通过指出该段的地位，如页、栏、行说明这种关系。 

  43.6 检索的领域 

  （a）国际检索报告应列举检索领域鉴别的分类。如鉴别是在不同于国际专利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的，国际检

索单位应公布所用的分类法。 

  （b）如国际检索扩大到专利证书、发明人证书、实用证书、实用新型、增补专利证书或补充证书、增补发

明人证书、实用补充证书以及各种不包括在第三十四则规定的最低限度文件的各种国家、时期和语言的保护的

已公布的申请案，国际检索报告在可行时应标记有关文件类型、国家、时期和语言。第二条第（ii）款不适用

本段的情况。 

  43.7 关于单一发明的说明 

  如申请人缴纳国际检索的补交费，国际检索报告应予说明。此外，当国际检索仅在主要发明方面进行（见

第十七条第（3）款第（a）项）时，国际检索报告应说明经过检索的是国际申请的哪些部分，还有哪些部分没

有经过检索。 

  43.8 签字 

  国际检索报告应由国际检索单位的一名主管官员签字。 

  43.9 不列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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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检索报告除第 33.1 条第（b）款和第（c）款，第 43.1、2、3、5、6、7、8各条、第 44.2 条第（a）

款和第（b）款及与第十七条第（2）款第（b）项有关的内容以外，不列入其他内容。尤其不应包括意见、论

理、论证和解释。 

  43.10 形式 

  对国际检索报告形式的具体要求由行政指令规定。 

  第四十四则国际检索报告的转送等 

  44.1 报告或声明的副本 

  国际检索单位应在同一天内将国际检索报告或第十七条第（2）款第（a）项所提出的声明副本送交国际

局，将另一副本送交申请人。 

  44.2 题目和文摘 

  （a）在对第（b）和第（c）两款进行保留的情况下，国际检索报告中应表示国际检索单位同意申请人提出

的发明名称和文摘，或是由国际检索单位根据第三十七则和第三十八则拟就的名称和（或）文摘的文字。 

  （b）如国际检索已经完成，而给予申请人对国际检索单位在文摘方面的建议发表评论的时限尚未结束，国

际检索报告应说明在文摘方面报告尚未完成。 

  （c）在第（b）款所述的时限结束后，国际检索单位应立即将其同意或拟就的文摘通知国际局和申请人。 

  44.3 引用文件的副本 

  （a）第二十条第（3）款的要求可在国际检索报告相关的国际申请的国际提出日期起的七年中随时提出。 

  （b）国际检索单位可要求提出请求的人（申请人或指定局）向它缴纳准备和邮寄副本的费用。准备副本的

费用额应由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局参照第十七条第（3）款第（b）项的协议确定。 

  （c）任何一个国际检索单位如不希望直接向任何指定局寄送副本时，应将一个副本送交国际局，然后由国

际局根据第（a）、（b）两款的规定加以处理。（d）任何一个国际检索单位都可通过其他向它负责的机构完成

第（a）至（c）款规定的职责。 

  第四十五则国际检索报告的译文 

  45.1 文种 

  条约第十七条第（2）款第（a）项中所提及的国际检索报告和文告，如非英文，应译成英文。 

  第四十六则向国际局提出修改权项 

  46.1 时限 

  条约第十九条中所说时限，应当是国际检索单位将国际检索报告送交国际局和申请人之日算起两个月内，

当转送是在自优先权日期算起十四个月期满以前进行的，则应自转送日期算起三个月内。 

  46.2 注明修改日期 

  国际局应将任何修改意见的收到日期，记录备案，并在它所发表的任何出版物或副本中予以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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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修改意见的文种 

  如果国际申请已用不同于国际局公布的文字提出申请，则按条约第十九条提出的任何修改意见应当备有提

出国际申请所用文字和已被公布的文字的两种文本。 

  46.4 声明 

  （a）条约第十九条第（1）款所提及的声明，应使用国际申请公布时所用的文字，如声明是用英文写成或

译成英文时，其篇幅不得超过五百字。 

  （b）声明中不得就国际检索报告，或报告中引文是否贴切发表评论。只有为表明对权项进行具体修改，要

避免所引文件时，声明方可涉及国际检索报告中所包含的引文。 

  46.5 修改文件的格式 

  （a）对于按条约第十九条进行一项或一项以上修改的权项，应要求申请人对有修改的每一页纸整页替换。

随替换纸张所附的信件应提醒被替换纸张和替换纸张之间的不同之处。假如任何修改导致整页纸的作废，则应

在信件中告知那项修改。 

  （b）国际局应在每一替换纸页上标上国际申请的号码，收到日期和国际局的印章。被替换的纸张，替换纸

张所附信件以及（a）款末句所提到的任何信件都应保存在档案中。 

  （c）国际局应将所有替换纸张插入登记副本，如属（a）款末句所提及的那种情况，则应在登记副本中指

明这项废除。 

  第四十七则对指定局的通讯 

  47.1 程序 

  （a）条约第二十条规定的通讯应由国际局进行。 

  （b）在收到申请人的修改意见，或申请人不打算向国际局提出修改的文告以后，或不管怎样第 46.1 条所

规定的时限已经期满，国际局应立即进行这种通讯。凡国际检索单位按照条约第十七条第（2）款第（a）项，

已经发表不提出国际检索报告的声明，除非国际申请被撤销，条约第二十条所规定的通讯，应由国际检索单位

在国际局得到上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进行，这一通讯应附有按条约第十七条第（2）款第（a）项，将通知送

达申请人的日期的说明。 

  （c）国际局应向申请人发出通知，说明已进行通讯的指定局，以及这一通讯的日期。这一通知应在通讯的

同一天发出。 

  （d）每一指定局，如果提出这种要求，应当得到国际检索报告，和条约第十七条第（2）款第（a）项所述

声明，以及第 45.1 条所述译文。 

  （e）凡指定局已放弃条约第二十条所规定的要求，原应送交该指定局的文件副本，在该局或申请人的情况

之下，应按（c）项所述通知的时间送交申请人。 

  47.2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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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通讯所需要的副本，应由国际局备妥。 

  （b）副本应用 A4 型大小的纸张。 

  47.3 文种 

  按照条约二十条进行通讯的国际申请，应当使用它在公布时所用的文字，如果这种文字与它提出申请时所

用的文字不同，则在指定局的请求下，通讯时使用其中一种或两种文字并用。 

  第四十八则国际公布 

  48.1 格式 

  （a）国际申请案应当以小册子的形式公布。 

  （b）关于小册子的格式的具体细节和复制方法，应受行政性指示的管辖。 

  48.2 内容 

  （a）小册子应包括： 

  （i）统一标准的首页； 

  （ii）说明书； 

  （iii）权项； 

  （iv）绘图（如果有的话）； 

  （v）除（g）项规定以外，国际检索报告或按条约第十七条第（2）款第（a）项的声明； 

  （vi）条约第十九条第（1）款规定的任何声明（除非国际局认为这种声明不符合第 46.4 条的规定）。 

  （b）除第（c）项规定的以外，首页应包括： 

  （i）从请求书摘出的数据以及“行政性指示”所规定这类其它数据； 

  （ii）如国际申请包括绘图，绘图中的图形； 

  （iii）文摘，如文摘是同时用英文和另一种文字写的，英文的应放在前面。（c）如按照条约第十七条第

（2）款第（a）项已经发表声明，则首页应突出这一事实，并无须包括绘图和文摘。 

  （d）第（b）款（ii）项所述图形应按第 8.2 条规定加以选择，在首页出现的这些图形的复制，可以将原

图缩小。 

  （e）如果首页篇幅不是以刊登（b）款（iii）项所述文摘全文，则上述文摘应登在首页的背面。同样情况

适用于文摘译文，如果按第 48.3 条（c）款需要公布这种译文的话。 

  （f）如果按照条约第十九条，权项已进行了修改，则公布应同时包括申请时和修改后的权项全文；或申请

时的权项全文，和对修改的详细说明。条约第十九条第（1）款所述的任何声明，除非国际局认为它不符合第

46.4 条的规定，也应包括在内。国际局收到修改权项的日期应予注明。 

  （g）如果到应该公布的时间，国际检索报告尚未得到（例如，因为公布是按照条约第二十一条第（2）款

第（b）项和第六十四条第（3）款第（c）项第（i）点规定，在申请人的请求下进行的，）小册子应包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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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代替国际检索报告，指出没有得到报告，以后或者将重新公布小册子（届时也包括国际检索报告）或者单

独公布国际检索报告（在能得到时）。 

  （h）如果在应该公布的时间，按第十九条规定修改权项的时限尚未到期，说明书应提到这一事实，并表

明，如按条约第十九条对权项进行了修改，修改之后，立即重新公布说明书（包含修改后的权项），或公布一

项能反映所有修改意见的声明。在后一种情况下，至少应重新公布首页和权项，如果按照第十九条第（1）款已

提出一项声明，除非国际局认为该声明不符合第 46.4 条的规定，该声明也应予以公布。 

  （i）“行政性指示”应确定第（g）款和第（h）款所述不同选择方案应当适用的情况。这一确定应取决于

修改意见的量和复杂程度，以及（或者）取决于国际申请的份量和费用因素。 

  48.3 文字 

  （a）如国际申请是用英、法、德、日或俄文提出的，该申请应当以它提出时使用的文字公布。 

  （b）如国际申请是用英、法、德、日或俄文以外的其它文字提出的，该申请则应以英文的译文公布。译文

应由国际检索单位负责准备，它务必及时备妥，以便能按条约第二十条，在规定的日期进行通讯，或者，如果

国际公布日期早于上述通讯时间，则应按规定日期进行国际公布。尽管有第 16.1 条第（a）款之规定，国际检

索单位仍可向申请人索取翻译费用。国际检索单位应给申请人对译文初稿提出意见的机会。国际检索当局应根

据具体情况，对申请人的提意见确定合理时限。如果在译文转发之前，来不及吸收申请人的意见，或者如果在

申请人和检索单位之间对如何正确翻译存在意见分歧，申请人可以将他的意见，或保留意见的副本送交国际

局，以及转送译文的每一指定局。国际局应将意见要旨与国际检索单位的译文同时公布，或继该译文公布之后

公布。（c）如果国际申请是用英文以外的另一种文字公布的，则国际检索报告，或条约第十七条第（2）款第

（a）项所述声明，以及文摘应同时用该种文字和英文一起公布。译文应由国际局负责准备。 

  48.4 应申请人请求提前公布 

  （a）如申请人要求按第二十一条第（2）款第（b）项和第六十四条第（3）款第（c）项第（i）点的规定

进行公布，而国际检索报告或第十七条第（2）款第（a）项所载的声明尚来不及同国际申请案一起公布，则国

际局应收取特别公布费，其数额应由“行政性指示”确定。 

  （b）第二十一条第（2）款第（b）项和第六十四条第（3）款第（c）项第（i）点规定的公布，应在申请

人提出这一要求和收取特别费（如按第（a）款的规定应缴纳这类费用的话）后，由国际局迅速实施之。 

  48.5 国家公布的通知 

  如由国际局实施的国际申请的公布需按第六十四条第（3）款第（c）项第（ii）点的规定进行，则有关国

家局在上述规定所载的国家公布实施后，应立即将这种国家公布一事通知国际局。 

  48.6 某些事实的宣布 

  （a）如果第 29.1 条第（a）款第（ii）项所规定的任何通知送达国际局时，它已来不及制止国际申请的国

际公布，则国际局应立即在《公报》上发表一项通告，重述这种通知的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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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第 29.2 条或第 51.4 条规定的任何通知的要旨，应在《公报》上公布。如果通知在出版说明书的准备

工作完成以前送达国际局，则亦应在小册子中公布。（c）如果国际申请在其国际公布后撤销，此事应在《公

报》上公布。 

  第四十九则第二十二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的译文文种和费用数额 

  49.1 通知 

  （a）要求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提供译文或缴纳国家费，或以上两项都要求的任何缔约国应将下列各项通知

国际局： 

  （i）它要求译文从哪种文字译出和译成哪种文字； 

  （ii）国家费的数额 

  （b）国家局收到的第（a）款中规定的任何通知，应由国际局立即在《公报》中公布。 

  （c）如第（a）款规定的要求后来有所变更，则这种变更应由缔约国通知国际局，而该局应立即在《公

报》中公布。如变更意味着，要求译成一种在变更前未要求的文字，这种变更应当只对在《公报》中公布通知

两个月以后提出的国际申请有效力。否则，任何变更的有效日期应由缔约国决定。 

  49.2 文种 

  要求译成的文种，必须是指定局的正式文字，如果有几种正式文字，而国际申请使用的文字是其中的一

种，则不需要译文。如果有几种正式文种，而又必须提供译文，申请人可以选择其中一种。尽管有本段上述规

定，如果有几种正式文种，而国家法规定对外国人使用其中的一种，则可要求译成那种文字的译文。 

  49.3 根据第十九条规定所作声明 

  如第二十二条和现有规则的目的，根据第十九条第（1）款所作的任何声明，应被认为是国际申请的一部

分。 

  第五十则第二十二条第（3）款规定的权力 

  50.1 权力的行使 

  （a）任何缔约国允许一项时限的期满迟于第二十二条第（1）款或第（2）款所规定的时限，应将这一确定

的时限通知国际局。 

  （b）国际局收到根据第（a）款规定的任何通知，应立即在《公报》中公布。（c）有关缩短前已确定的时

限的通知，应对从国际局公布通知之日算起三个月以后提出的国际申请发生效力。 

  （d）有关延长前已确定的时限的通知，当国际局在公报上一公布，应即对当时尚未定案的国际申请，或在

这一公布日期以后提出的国际申请生效。如果执行通知的缔约国确定某一更晚日期，则从这日期（开始生

效）。 

  第五十一则指定局进行复审 

  51.1 提出送副本的要求的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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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条第（1）款第（c）项所述时限，应当是在通知按照第 20.7 条第（i）款，第 24.2 条第（b）

款，第 29.1 条第（a）款第（ii）项或第 29.1 条第（b）款规定送交申请人之日算起二个月内。 

  51.2 通知的副本 

  如申请人收到根据第十一条第（1）款所作的否定的裁决后，要求国际局按第二十五条第（1）款，将据称

是国际申请的档案的副本，送交他已打算指定的提名局，他应在他的要求中附上第 20.7 条第（i）款所述通知

的副本。 

  51.3 交纳国家费和提供译文的时限 

  第二十五条第（2）款第（a）项所述时限，应同第 51.1 条所规定的时限同时期满。 

  51.4 对国际局的通知 

  如主管指定局，根据二十五条第（2）款裁决，第二十五条第（1）款所述之拒绝，证言或调查结果未提出

充分法律根据，它应立即通知国际局，它将以第二十五条第（2）款所述谬误或遗漏未曾出现的情况来看待该国

际申请。 

  第五十二则向指定局提出修改权项、说明书和附图 

  52.1 时限 

  （a）在未经特殊要求，即可办理法律手续或审查的任何指定国家中，申请人如果愿意这样做，他应在履行

了第二十二条的要求起一个月内，按照第二十八条规定行使权利。假如在二十二条规定适当时限期满时，尚未

进行第 47.1 条规定的通讯，他应在这一期满日期后，不迟于四个月的时间内行使上述权利。不论哪种情况，如

果上述国家的国家法允许，申请人可以在任何其它时间行使上述权利。 

  （b）在任何指定国家中，其国家法规定审查只能在专门的要求下开始，申请人按第二十八条可以行使权利

的时限或时间，应与国家法在专门要求下，就本国申请案的审查提出修改案所规定的时限或时间相同，其条件

是：这种时限不得在（a）款规定的适当时限期满以前到期，或这种时间不得在（a）款规定的适当时限期满以

前。 

  第三部分关于条约第二章的规则 

  第五十三则要求书 

  53.1 格式 

  （a）要求书应写在印好的表格上。 

  （b）印刷的表格应由受理局免费向申请人提供。 

  （c）表格的各项细节应由行政规章予以规定。 

  （d）要求书应提交一式二份。 

  53.2 内容 

  （a）要求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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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一项请求； 

  （ii）说明申请人和代理人是谁（如有代理人）； 

  （iii）说明有关哪一国际申请； 

  （iv）国家的选定。 

  （b）要求书应予签名。 

  53.3 请求 

  请求的大意如下，并最好采用以下措词：“兹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三十一条提出要求如下：签名人要求根

据专利合作条约将下列国际申请列为国际初步审查的对象。” 

  53.4 申请人 

  关于申请人的说明，第 4.4 条和第 4.16 条是适用的，第 4.5 条在细节上作必要的修改后也是适用的。 

  53.5 代理人 

  如有指定的代理人，第 4.4 条、第 4.7 条和第 4.16 条是适用的，第 4.8 条在细节上作必要的修改后也是适

用的。 

  53.6 国际申请的认证 

  国际申请的认证应依据国际申请所提交的受理局的名称、申请人的姓名和地址、发明名称，以及如果申请

人知道的话国际申请提交的日期和国际申请的编号。 

  53.7 国家的选定 

  要求书应在指定国中，至少提名一个受本条约第二章约束的缔约国作为选定国。 

  53.8 签名 

  要求书应由申请人签名。 

  第五十四则有资格提出要求书的申请人 

  54.1 居住地和国籍 

  为了第三十一条第（2）款的目的，申请人的居住地和国籍应按第 18.1 条和第 18.2 条予以确定。 

  54.2 数名申请人对于所有选定国是相同的 

  假如所有的申请人都是为了所有选定国的目的，则有权利根据第三十一条第（2）款提出要求书，如申请人

中至少有一人是： 

  （i）受第二章约束的缔约国的居民或国民，并已按照第三十一条第（2）款第（a）项的规定提出国际申

请； 

  （ii）按照第三十一条第（2）款第（b）项有资格提出要求书的人，并已按照大会的决定的规定提出国际

申请。 

  54.3 数名申请人对于不同选定国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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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为了不同选定国的目的，可以指明不同的申请人，假如就各个选定国而言，为了这一个国家的目的所

指明的申请人中至少有一名是： 

  （i）受第二章约束的缔约国的居民或国民并已按照第三十一条第（2）款第（a）项提交了国际申请； 

  （ii）根据第三十一条第（2）款第（b）项有资格提出要求书的人，并已按照大会决定的规定提交国际申

请。 

  （b）如就任何一个选定国而言，第（a）款所规定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则该国家的选定，应被认为是未

提出的。 

  54.4 申请人更改或姓名更改 

  申请人或姓名的任何更改，应按照申请人或受理局的要求，由国际局登记，并即通知有关国际初步审查当

局和选定局。 

  第五十五则文种（国际初步审查） 

  55.1 要求书 

  要求书应使用国际申请所使用的文种，或者，在根据第 55.2 款的规定需要译文的情况下，应使用译文所用

的文种。 

  55.2 国际申请案 

  （a）假如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不是和主管国际检索单位同一个国家专利局或政府间组织的组成部分，而

且假如国际申请使用的文种不是国际局和主管国际初步审查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签订的协议所规定的文种或几

种文种中的一种，则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交该申请案的译文。 

  （b）提交译文不应迟于下述两个日期中的后一日期。 

  （i）第 46.1 条规定的期限终止的日期； 

  （ii）提交要求书的日期。 

  （c）译文中应有一项声明，说明就申请人所知道的，译文是完整的和忠实的。此项声明应由申请人签名。 

  （d）如第（b）款和第（c）款规定没有得到履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请求申请人在提出请求后一个月之

内予以履行。如果申请人没有照做，则该要求书应被视为没有提出过，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即通知申请人和

国际局。 

  第五十六条后选定 

  56.1 在要求书提出之后的选定 

  国家的选定，如要求书没有提名，则应通过由申请人签名的通知予以生效。国家的选定应认证国际申请和

要求书。 

  56.2 国际申请的认证 

  国际申请应按照第 53.6 条的规定予以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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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 要求书的认证 

  要求书应依据提交日期和所提交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名称予以认证。 

  56.4 后选定的表格 

  后选定最好是写在免费向申请人提供的印刷的表格上。如果不是写在这种表格上，其措词最好如下：“关

于由……（申请人）于……向……提交，编号……的国际申请案（以及于……向……提交的国际初步审查要求

书），签名人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三十一条补充选定以下国家：……” 

  56.5 后选定的文种 

  后选定应使用与要求书相同的文种。 

  第五十七则处理费 

  57.1 交付费用的条件 

  每一申请国际初步审查的要求必须交付费用以贴补国际局（“处理费”）。 

  57.2 数额 

  （a）处理费数额应为十四美元或六十瑞士法郎，并增加此数额与国际局根据第三十六条第（2）款须将国

际初步审查报告译成文种种数相同的倍数。 

  （b）凡由于后选定而国际初步审查报告根据第三十六条第（2）款须由国际局增设一种或数种文种，则应

补交处理费，每一种增设文种应交付十四美元或六十瑞士法郎。 

  57.3 交付的方式和时间 

  （a）除第（b）款规定外，处理费应由要求书所提交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收集，并应在要求提交时交付。 

  （b）第 57.2 条第（b）款所规定的一切补充处理费应由国际局收集，并在后选定提交时交付。 

  （c）处理费应以要求书所提交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规定的货币交付。不言而喻，在上述单位转交给国际局

时，处理费可以自由兑换成瑞士货币。 

  （d）补充处理费应可用瑞士货币交付。 

  57.4 欠付（处理费） 

  （a）凡遇处理费未按照第 57.2 条第（a）款和第 57.3 条第（a）和（c）款的要求交付，则国际初步审查

单位应请求申请人从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交付。 

  （b）凡遇申请人在规定限期内遵照请求行事，则要求书应视为在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收到处理费之日收到

的，除非根据第 60.1 条第（b）款规定，可以用较晚的日期。（c）如申请人在规定限期内，没有遵照请求行

事，则要求书应被视为没有提出过。 

  57.5 欠付（补充处理费） 

  （a）如补充处理费没有按照 57.2 条第（b）款和第 57.3 条第（b）和（d）款的要求予以交付，国际局应

请求申请人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交付补充处理费。 



544 

 

  （b）如申请人在规定限期内遵守请求，则后选定应被视为是在国际局收到补充处理费之日收到的，除非按

照第 60.2 条第（b）款的规定，可以用较晚的日期。（c）如申请人在规定限期内没有遵守请求，则后选定应被

视为没有提出过。 

  57.6 退款 

  处理费连同任何补充费一概不予退款。 

  第五十八则初步审查费 

  58.1 要求付费的权利 

  （a）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为补贴其进行国际初步审查和执行本条和本规则委托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一切其

它任务，可以要求申请人交付费用（“初步审查费”）。（b）初步审查费的数额和交付日期，假如有的话，应

由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予以确定，但是，上述日期不应早于处理费的交付日期。 

  （c）初步审查费应直接交给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如该单位是一个国家局，则初步审查费应以该局规定的货

币交付。如该单位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则初步审查费应以该政府间组织所在国的货币交付，或以任何其它可以

自由兑换成上述国家的货币交付。 

  第五十九则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59.1 根据第三十一条第（2）款第（a）项提出的要求 

  为了根据第三十一条第（2）款第（a）项提出的要求，各个受第二章规定约束的缔约国，遵照第三十二条

第（2）款和第（3）款所述可以应用的协议的条款，应通知国际局那一个或那几个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是负责主

管国际申请的国际初步审查。这些申请案是提交给该国的国家局，或者，根据第 19.1 条第（b）款规定的情

况，提交给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局，或者，代理上述局的政府间组织的。国际局应立即公布此类情况。如遇负责

主管的有几个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则第 35.2 条的规定在细节上作必要的修改后可以适用。 

  59.2 根据第三十一条第（2）款第（b）项提出的要求 

  关于根据第三十一条第（2）款第（b）项提出的要求，大会在指定主管国际申请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时，

如遇该申请案所提交的国家局是一个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时，大会应优先指定这个单位，如遇该国家局不是一个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大会应优先指定该局推荐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第六十则要求书或选定中的某些缺点 

  60.1 要求书中的缺点 

  （a）假如要求书不符合第五十三则和第五十五则所规定的条件，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请求申请人在请求提

出之日起一个月内更改缺点。 

  （b）假如申请人在规定限期内遵照请求改正缺点，则该要求书应被认为是在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收到更正之

日收到的。或者，当处理费根据第 57.4 条第（b）款于较晚的日期收到，则要求书应被认为是在这个日期收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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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假如申请人在规定限期内没有遵照请求改正缺点，则要求书应被视为没有提出过。 

  （d）假如国际局注意到缺点，则应提请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注意缺点，而该单位则应按照第（a）款至第

（c）款的规定行事。 

  60.2 后选定中的缺点 

  （a）假如后选定不符合第五十六则所规定的条件，国际局应请求申请人在请求提出之日起一个月内更正缺

点。 

  （b）假如申请人在规定限期内遵照请求更正缺点，则该后选定应被认为是在国际局收到更正之日收到的，

或者，根据第 57.5 条第（b）款收到补充处理费，则该后选定应被认为是在收到补充处理费之日收到的。 

  （c）假如申请人在规定限期内没有遵照请求更正缺点，则该后选定应被视为没有提出过。 

  60.3 未遂选定 

  假如申请人曾试图选定一个不是指定国家或不是受第二章约束的国家，则该未遂选定应被视为是未提出

的。国际局应即通知申请人。 

  第六十一则要求书或选定的通知 

  61.1 给国际局、申请人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通知 

  （a）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在要求书一式两份的表格上均注明收到日期，或者如可行的话，第 60.1 条第

（b）款所述日期。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立即将原本送交国际局，而将副本存档。 

  （b）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立即将要求书的收到日期书面通知申请人。假如要求书根据第 57.4 条第（c）款

或第 60.1 条第（c）款，已被视为没有提出过，则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即通知申请人。 

  （c）国际局应将任何后选定的收到和收到日期，立即通知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和申请人。该日期应为国际局

收到的确切日期，或者如可行的话，第 60.2 条第（b）款所述日期。假如后选定根据第 57.5 条第（c）款或第

60.2 条第（c）款已被视为没有提出过，则国际局应即通知申请人。 

  61.2 给选定单位的通知 

  （a）凡第三十条第（7）款所规定的通知应由国际局执行。 

  （b）通知应标明国际申请的编号和提出日期、申请人的姓名、受理局的名称、要求优先权（在提出优先权

要求的情况下）的申请案的提出日期，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收到要求书的日期，以及就后选定而言，国际局收到

后选定的日期。 

  （c）通知应在优先权日期起第十八个月结束以后立即送交选择单位，或者，如国际初步审查报告较早送

到，则在报告送到的同时。此类通知后生效的选定应在已经生效后立即予以通知。 

  61.3 向申请人提供情况 

  国际局应将第 61.2 条所述通知已予施行的情况书面通知申请人。同时，它应向申请人说明，根据第三十九

条第（1）款第（b）项对于各选定国家是否有适用的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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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二则给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副本 

  62.1 国际申请案 

  （a）凡遇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是与主管国际检索单位同一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的组成部分，则同一档案

可同时供国际检索和国际初步审查之用。 

  （b）凡遇主管国际检索单位不是与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同一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的组成部分，则国际局

应在收到国际检索报告时，或者，如要求书的收到在国际检索报告之后，则应在收到要求书时立即将国际申请

和国际检索报告的副本送交上述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在已经根据第十七条第（2）款第（a）项的规定发表一项

声明取代国际检索报告的情况下，则前句中涉及国际检索报告的地方均应视为是涉及上述声明的。 

  62.2 修正 

  （a）凡根据第十九条提交的修正应由国际局立即转交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假如在提出此类修正时，已经提

出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则申请人在向国际局提交修正的同时，应向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提交修正的副本。 

  （b）假如第十九条（见第 46.1 条）所确定提交修正的限期已经终止而申请人尚未提交上述条款所规定的

修正，或者假如申请人已经宣布他不想作上述条款规定的修正，则国际局应即通知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第六十三则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最低条件 

  63.1 最低条件的定义 

  第三十二条第（3）款所述最低条件如下： 

  （i）该国家局或该政府间组织必须有具备技术上胜任审查工作的资格的专职雇员至少一百人； 

  （ii）该局或该组织必须至少掌握现成的，专门为审查而整理的第三十四则所述的最低限度的文件； 

  （iii）该局或该组织必须有职员在必要的技术方面有能力作审查工作的人员并至少具备理解第二十四则所

述最低限度文件书写或翻译所用的文种的语文条件。 

  第六十四则国际初步审查的已有技术水平 

  64.1 已有技术水平 

  （a）为了第三十三条第（2）款和第（3）款的目的，利用书面公开（包括绘图或其它图示）的方式使世界

各地众所周知的一切事物，假如这种情况发生在有关日期之前，则应认为是属已有技术水平。 

  （b）为了第（a）款的目的，有关日期应是： 

  （i）除第（ii）项外，在国际初步审查之下的国际申请案的提交日期；（ii）凡遇在国际初步审查之下的

国际申请合法地要求前一个申请案的优先权，该前一个申请案的提交日期。 

  64.2 非书面公开 

  凡利用口头公开，使用、展览或其它非书面方式（“非书面公开”）做到众所周知的情况发生在第 64.1 条

第（b）款规定的有关日期之前，而这种非书面公开的日期是在有关日期之后已经做到众所周知的书面公开中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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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明的，则该非书面公开不应被认为是为了第三十三条第（2）款和第（3）款目的的已有技术水平的组成部

分。但是，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应以第 70.9 条所规定的方式提请对此类非书面公布的注意。 

  64.3 某些公布的文件 

  凡在第 64.1 款所述有关日期之前公开即可能构成为了第三十三条第（2）款和第（3）款的目的的已有技术

水平的一切申请案或专利，假如已予公布在有关日期之后而较有关日期更早提出，或者为前一个已在有关日期

之前提出的申请案要求优先权，则不应被视为是为第三十三条第（2）款和第（3）款目的的已有技术水平的组

成部分。但是，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应以第 70.10 条所规定的方式提请对此类申请案和专利的注意。 

  第六十五则发明创造性步骤或非易见性 

  65.1 查究已有技术水平的方法 

  为了第三十三条第（3）款的目的，国际初步审查应将一切特定权项与已有技术水平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

考虑。不仅应考虑权项分别同个别文件或部分文件的关系，而且考虑它同文件或部分文件的组合的关系，而这

种组合对于精通技术的人员是显而易见的。 

  65.2 有关日期 

  为了第三十三条第（3）款的目的，考虑创造性步骤（非易见性）的有关日期是第 64.1 条所规定的日期。 

  第六十六则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程序 

  66.1 国际初步审查的基础 

  国际初步审查开始之前，申请人可以根据第三十四条第（2）款第（b）项作出修正，国际初步审查应首先

注意在国际初步审查开始时国际申请中所含有的权项、说明书和绘图。 

  66.2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首次书面意见 

  （a）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书面通知申请人，假如上述单位遇有下列问题时：（i）认为国际申请具有第三

十四条第（4）款所述的缺点； 

  （ii）认为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在权项方面应予否定，因为其中提出要求的发明似乎并不新颖，似乎并不包

含一个发明创造性步骤（似乎并不是非易见的），似乎并不是可应用于工业的； 

  （iii）注意到根据本条约或本规则，国际申请的格式或内容有些缺点；（iv）认为国际申请在提交时有修

正超出了公布的范围； 

  （v）希望在国际初步审查报告上就有权项说明书和绘图的清晰性，或者关于说明是否充分支持权项的问题

附加意见。得由该单位书面通知申请人。 

  （b）通知中应详述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意见。 

  （c）通知中应邀请申请人书面答复，需要时应附寄修改或更正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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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通知应确定答复的限期。在这种情况下，限期应是合理的。一般地，应为通知日期后二个月。不得少

于上述日期后一个月。在国际检索报告与通知同时送交的情况下，限期应至少在上述日期后二个月。不得多于

上述日期后三个月。 

  66.3 正式答复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a）申请人答复第 66.2 条第（c）款所述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请求可采用作出修正或更正的方式，或者

（如他不同意该单位的意见），视情况，可用提交答辩的方式，或者，两者兼用。 

  （b）答复应直接送交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66.4 修正或更正的额外的机会 

  （a）假如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愿意发表一页或更多的追加的书面意见，它可以这样做，第 66.2 条和第 66.3

条是适用的。 

  （b）应申请人的要求，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可以给他一个或更多提交修正或更正的额外机会。 

  66.5 修正 

  除修改明显的写上的错误外，凡改动权项、说明书、或绘图，包括撤销权项、删节说明书中的段落、或删

节某些附图，均应视为一项修正。 

  66.6 同申请人非正式交换意见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在任何时候可以通过电话、书信或个人会晤，非正式地与申请人交换意见。上述单位可

以自行决定它是否愿意答见多于一次的个人会晤，如果申请人提出这种要求，或者它是否愿意答复申请人发出

的非正式书面通信。 

  66.7 优先权文件 

  （a）假如国际初步审查单位需要一份要求优先权的申请案，国际局应承索立即提供抄件。假如提出这种要

求是在国际局收到第 17.1 条第（a）款规定的优先权文件之前，则申请人应向国际局并直接向国际初步审查单

位提供这种抄件。（b）假如要求优先权的申请案所用文种不是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文种或几种文种之一，申请

人须承索提供上述文种或上述文种之一的译文。 

  （c）申请人根据第（a）款提供的抄件和根据第（b）款提供的译文应不迟于索取或请求之日起二个月终止

之日。如在限期内未予提供，则该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应按没有提出优先权要求的情况予以确立。 

  66.8 更正和修正的格式 

  （a）应要求申请人更换国际申请中由于更正或改正而与原先提交的不同的张页。更换的张页应附函提请注

意撤换张页之间的差异。如遇修改的结果须撤销一整张页，则该修改应以函件的方式提出。 

  （b）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在每页更换张页上标明国际申请的编号，收到日期，和证明上述单位的图章。该

单位应将一切撤销的张页、更换的张页的附函以及第（a）款最后一句所述的函件。 

  第六十七则第三十四条第（4）款第（a）项第（i）点规定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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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 定义 

  不应要求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对于某项国际申请进行国际初步审查，假如其主题如下：（i）科学和数学理

论； 

  （ii）除微生物学方法和该方法的产品以外的植物或动物的品种，或者植物和动物生产的主要生物过程； 

  （iii）商业，表现纯脑力活动或游戏的计划，规划或方法； 

  （iv）用外科、治疗或诊断的方法处理人或动物躯体的方法； 

  （v）纯属提供情报； 

  （vi）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装备不足以进行国际初步审查的计算机程序。 

  第六十八则缺少发明的单一性（国际初步审查） 

  68.1 不请求限制权项和付费 

  遇到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发现不符合发明单一性的条件并且选择不请求申请者限制权项和支付额外费用的情

况，除按照第三十四条第（4）款第（b）项的规定外，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就整个国际申请写出国际初步审查

报告，但应在报告中指出它认为不符合发明单一性的条件，并应举出它认为不符合条件的理由。 

  68.2 请求限制权项或付费 

  遇到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发现不符合发明单一性的条件并且选择请求申请者自愿限制权项或支付额外费用的

情况，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举出它认为可以符合适用条件的至少一种限制权项的可能性，并应指出额外费用的

数量和认为国际申请不符合发明单一性条件的理由。同时，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还应按照事例的实际情况确定一

个履行请求的时限，时限从请求之日算起，不得短于一个月和长于两个月。 

  68.3 额外费用 

  （a）按照第三十四条第（3）款第（a）项的规定，国际初步审查的额外费用的数量应由主管国际初步审查

单位确定。 

  （b）按照第三十四条第（3）款第（a）项的规定国际初步审查额外费用，应直接付给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c）任何申请者在提出异议申诉的情况下，可能支付额外费用。异议申诉要伴有合乎情理的声明：国际申

请符合发明单一性的条件，或者所需的额外费用是极高的。这样的异议申诉应由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一个三人

委员会或其他特别委员会或任何较高级的主管当局审查，并应根据它认为异议申诉正当的程度，命令向申请者

补偿全部或部分额外费用。根据申请者的要求，应将异议申诉和对异议申诉所作的决议正文，作为国际初步审

查报告附件通知选定局。 

  （d）第（c）款所指的三人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或较高级的主管当局不应包括任何作出成为异议申诉主题

的决定的人。 

  68.4 权项限制不足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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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申请者限制权项但不足以达到发明单一性的要求，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按照第三十四条第（3）款第

（c）项的规定继续进行工作。 

  68.5 基本发明 

  遇到不知道哪些发明是第三十四条第（3）款第（c）项所要求的发明的情况，在权利要求中首先提到的发

明应被认为是基本发明。 

  第六十九则国际初步审查的时限 

  69.1 国际初步审查的时限 

  （a）所有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缔结的协定，应规定写出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同一时限，时限不应超过： 

  （i）国际初步审查开始后六个月； 

  （ii）国际初步审查开始后八个月，如果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发出请求限制权项或支付额外费用（第三十四

条第（3）款）。 

  （b）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在接到下列通知后开始国际初步审查： 

  （i）按照第 62.2 条第（a）款的规定，根据第十九条的规定修改的权项；（ii）按照第 62.2 条第（b）款

的规定，来自国际局的通知：在规定的时限内没有按照第十九条的规定提出修改，或者申请者已经宣布不希望

提出这样的修改；（iii）在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拥有国际检索报告之后，申请者的通知：表示希望国际初步审查

应该开始，并针对该通知中列举的权项；（iv）国际检索单位声明的通知：将不写出国际检索报告（第十七条

第（2）款第（a）项）。 

  （c）如果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是主管国际检索单位同一国家局或政府间机构的一部分，国际初步审查可

同国际检索同时开始，如果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希望这样的话。在那种情况下，尽管有（a）款条款的规定，写出

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日期不得迟于第十九条允许的修改权项要求的时限满期后六个月。 

  第七十则国际初步审查报告 

  70.1 定义 

  为了本则的目的，“报告”应指国际初步审查报告。 

  70.2 报告的基础 

  （a）如权项已经修改，关于权项的报告应照修改后那样发出。 

  （b）按照第 66.7 条第（c）款的规定，如果报告按照没有提优先权要求写出的，报告中应指出。 

  （c）如果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认为所作修改超过提出国际申请时的揭示，报告应象似乎没有作过这样的修改

似的写出，而且报告应指出这点。报告还应指出它认为修改超过上述揭示的理由。 

  70.3 辩明 

  报告应指出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名称以辩明写出报告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并应指出国际申请的号码，申

请者的名字，受理局的名称和提出国际申请的日期，以辩明国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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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 日期 

  报告应指出： 

  （i）提出要求的日期； 

  （ii）报告的日期；报告的日期应是报告完成的日期。 

  70.5 分类 

  （a）报告应重复按照第 43.3 条的规定给予的分类，如果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同意这种分类。 

  （b）否则，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在报告中提出至少按照国际专利分类它认为是正确的分类。 

  70.6 按照第三十五条第（2）款规定的声明 

  （a）按照第三十五条第（2）款规定的声明，应在其报告的文字中包括“可”或“否”这类的字样或其等

同语，或者行政指示中规定的某些适当的符号，并应伴有第三十五条第（2）款中最后一句话提到的引文、解释

和评论，如果有的话。 

  （b）如果第三十五条第（2）款中提到的三项标准（即新颖的，有创造性的（非易见的）工业上可以应用

的）中的任何一项未达到，声明应是否定的。在此情况下，如果这些标准中的任何一项单独地达到了要求。报

告应该指出达到了的那项标准或多项标准。 

  70.7 按照第三十五条第（2）款规定的引文 

  （a）报告应引用它认为支持按照第三十五条第（2）款规定所作声明的有关文件。 

  （b）第 43.5 条第（b）和（e）款的条款也应适用于报告。 

  70.8 按照第三十五条第（2）款规定所作用解释 

  行政指示应包含第三十五条第（2）款提到的在什么场合应该或不应该给予解释的指导原则和这种解释采用

的方式。这些指导原则应以下列原则为基础： 

  （i）当任何关于权项的声明是否定的时候，应给予解释； 

  （ii）当声明是肯定的时候，应给予解释，除非引用任何文件的理由在查阅引用文件的基础上是容易想象

得到的； 

  （iii）一般说来，如果第 70.6 条第（b）款中最后一句话规定的情况可以成立，应给予解释。 

  70.9 非书面公开 

  根据第 64.2 款规定的报告中所指的任何非书面公开应该加以说明，指出其种类和提到非书面公开的书面公

开对公众适用的日期，以及非书面公开在公众中发生的日期。 

  70.10 某些公布的文件 

  任何公布的申请案或第 64.3 条规定的报告所指的任何专利，应按照原样，予以记述，并应伴有公布日期、

提出申请的日期和优先权日期（如果有的话）的简要说明。关于任何这类文件的优先权日期，报告可以表明，

在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看来，这样的日期声称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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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1 修改或改正某些缺点的说明 

  如果在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作了某些修改或改正，应在报告中予以指出。 

  70.12 某些缺点的记述 

  如果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认为，在它准备报告时： 

  （i）国际申请包含有第 66.2 条第（a）款第（iii）项中提到的任何缺点，它应将这一意见和关于这一意

见的理由包括在其报告中； 

  （ii）国际申请需要第 66.2 条第（a）款第（v）项中提到的任何评论，它可将此意见包括在其报告中；如

果它这样做的话，它也应在报告中指出这一意见的理由。 

  70.13 关于发明单一性的备注 

  如果申请者付了国际初步审查的额外费用，或者如果国际申请或国际初步审查根据第三十四条第（3）款的

规定受到限制，报告应这样予以指出。另外，如遇到只对受限制的权项要求（第三十四条第（3）款第（a）

项）或只对主要发明（第三十四条第（3）款第（c）项）进行国际初步审查的情况，报告应指出国际申请中哪

些部分是和哪些部分不是国际初步审查的主题。 

  70.14 签字 

  报告应由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授权官员签字。 

  70.15 格式 

  报告格式的有形要求应由行政性指示规定。 

  70.16 改正和修改的附件 

  如果在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对权项、说明书或绘图有了修改，或者国际申请的任何部分有了改正，按照第

66.8 条第（b）款的规定加以标记的每一种替换页，应附于报告之后作为附件。后来又被替换的页张不必附

上。如果修改是用信件转达的，信件的副本也应附于报告之后。 

  70.17 报告和附件的文字 

  （a）报告应使用与之有关的国际申请案公布时使用的文字。 

  （b）任何附件应即使用与之有关的国际申请使用的文字，也使用与之有关的国际申请公布时使用的文字，

如果它是另一文字的话。 

  第七十一则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转送 

  71.1 接受者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在同一天将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副本及其附件（如果有的话）分别转送国际局和申请

者。 

  71.2 引用文件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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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第三十六条第（4）款规定的请求，可在从报告与之有关的国际申请的申请期起七年期间内的任何时

候提出。 

  （b）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可要求提出请求的一方（申请者或选定局）向其支付准备和邮寄副本的费用。准备

副本的费用水平应由第三十二条第（2）款提到的由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和国际局之间达成的协议规定。 

  （c）任何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不愿将副本直接送给选定局，应将副本送给国际局，而国际局则应按照第

（a）和（b）款的规定行事。 

  （d）任何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可以通过另一个对其负责的机构执行第（a）至（c）款提到的义务。 

  第七十二则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翻译 

  72.1 文字 

  （a）任何选定国家可以要求将使用其国家局的正式文字以外的或其正式文字之一的文字写成的国际初步审

查报告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俄文或西班牙文。（b）任何这类的要求应通知国际局，国际局应迅速在

公报中发表。 

  72.2 给申请者的译文副本 

  国际局应将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各种译文副本在转送有关的一个或几个选定局的同时，转送申请者。 

  72.3 对译文的评论 

  申请者可以对国际初步审查报告译文中他认为的错误提出书面评论，并应给每一有关的选定局和国际局各

送一份这种评论的副本。 

  第七十三则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传送 

  73.1 副本的准备 

  国际局应该准备按照第三十六条第（3）款第（a）项的规定应予传送的文件副本。 

  73.2 传送的时限 

  按照第三十六条第（3）款第（a）项规定的传送应尽快实现。 

  第七十四则国际初步审查报告附件的翻译及其转送 

  74.1 时限 

  第 70.16 条提到的任何替换页，或该则最后一句话中提到的任何修改，在按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需要提供

的国际申请译文之前提出，或者如遇提供这种译文受到第六十四条第（2）款第（a）项（i）点的约束，在按照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需要提供的国际申请译文之前提出，应予译出，并连同按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提供的译文一

起转发，或者如遇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适用，或者如果提出的日期是在提供这种译文之前不到一个月、或者如果

提出的日期是在提供这种译文之后，则在其提出之后一个月提交。 

  第七十五则要求或选定的撤销 

  75.1 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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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撤销要求或所有的选定可在从优先权日期起的二十五个月满期之前实现，其国内国家处理或审查已经

开始的选定国家除外。撤销对任何选定国家的选定可以在那个国家审查和处理可能开始的日期之前实现。 

  （b）撤销应由申请者给国际局一份签字的通知书来实现。如遇第 4.8 条第（b）款规定的情况，通知书需

有所有申请者的签字。 

  75.2 选定局的通知 

  （a）要求或所有的选定已经撤销，应由国际局迅速通知所有国家的国家局，这些国家在撤销之前是选定国

家并已通知被选定。 

  （b）已经撤销的任何选定和收到的撤销日期应由国际局迅速通知有关选定局，尚未被告知的已被选定的国

家除外。 

  75.3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通知 

  要求或所有的选定已经撤销，应由国际局迅速通知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如果撤销之前后者已被告知存在这

一要求。 

  75.4 第三十七条第（4）款第（b）项规定的权力 

  （a）任何缔约国希望利用第三十七条第（4）款第（b）项规定的权力，应书面通知国际局。 

  （b）根据（a）项规定的通知应由国际局迅速在公报中公布，并应对在公报有关的那一期的出版期一个月

之后提出的国际申请有效。 

  第七十六则按照第三十九条第（1）款规定的翻译文种和费用数额；优先权文件的 

  翻译 

  76.1 通知 

  （a）任何缔约国根据第三十九条第（1）款的规定要求提供译文或支付一项国家费用，或者要求两者，应

通知国际局； 

  （i）它要求译自何种文字和译成何种文字； 

  （ii）国家费用的数额。 

  （b）国际局接到根据（a）款规定的任何通知，应由国际局在公报中公布。（c）如果根据（a）款规定的

要求后来有了改变，缔约国应将改变通知国际局，而国际局应迅速在公报中公布。如果改变是要求将译文译成

改变之前未曾要求的文种，这种改变只对在公报公布通知两个月之后提出的要求有效。否则，任何改变的有效

期应由缔约国确定。 

  76.2 文字 

  要求译成的文字必须是选定局的正式文字。如果有几种正式文字，而国际申请使用的文字是其中之一，则

无需翻译。如果有几种正式文字而必须提供一种译文，申请者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种。尽管有本段的前述条款，

如果存在几种正式文字而国家法规定对外国人只使用其中的一种，译成那种文字可能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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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 根据第十九条的规定所作的声明 

  为了第三十九条和本则的目的，根据第十九条第（1）款的规定所作的任何声明应被认为是国际申请的一部

分。 

  76.4 优先权文件翻译的时限 

  在根据第三十九条规定的适用时限满期之前，申请者无需向任何选定局提供优先权文件的经过核对无误的

译文。 

  第七十七则根据第三十九条第（1）款第（b）项规定的权力 

  77.1 权力的行使 

  （a）任何签约国允许一项时限的满期迟于第三十九条第（1）款第（a）项规定的时限，应将这样确定的时

限通知国际局。 

  （b）国际局接到根据（a）款规定的任何通知，应迅速在公报中公布。 

  （c）有关缩短前已确定的时限的通知，应对从国际局公布通知之日起满三个月后提出的要求发生效力。 

  （d）有关延长前已确定的时限的通知，国际局在公报中一公布，应即对当时悬而未决的要求或在以后提出

的要求生效。如果某缔约国确定一个较晚的日期实现通知，则从后一日期生效。 

  第七十八则在选定局修改权项、说明书和图样 

  78.1 在优先权期限十九个月内完成选定的时限 

  （a）如有在优先权期限十九个月内完成选定任何缔约国的情况，如果申请者愿意，应在根据第三十六条第

（1）款规定转送国际初步审查报告之后和根据第三十九条规定适用的时限满期之前行使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权

利。假如在第三十九条规定适用的时限满期之前尚未转送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申请者应在这一期限到期日之前

行使上述权利。不管是上述二者中的那一种情况，如果有关国家的国家法律允许，申请者可在允许的任何其他

时候行使上述权利。 

  （b）任何选定国家的国家法规定只有根据专门请求才开始审查的，国家法可以规定遇有选定任何缔约国在

从优先期起满第十九个月以前已经完成的情况，申请者可以行使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权利的时限和时间，应与国

家法规定的根据专门请求审查国家申请时提出修改的时限和时间相同，如果这一时限的满期不先于或者这一时

间不早于第三十九条规定适用的时限的满期。 

  78.2 在优先权十九个月期限期满后完成选定的时限 

  遇有选定任何缔约国在从优先权期起满第十九个月之后完成而且申请者希望按照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提出修

改的情况，根据第二十八条规定提出的修改时限应该适用。 

  78.3 实用型式 

  第 6.5 条和第 13.5 条的条款在细节上作必要的修正后应对选定局适用。如果选定在从优先期起满第十九个

月之前完成，按照第 22 条规定适用的时限则由按照第三十九条规定适用的时间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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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关于条约第三章的细则 

  第七十九则历法 

  79.1 日期的表示 

  申请者、国家局、受理局、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以及国际局，为了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规则的目

的，应使用公元和新历表示任何日期，或者如果他们使用其他纪元和历法，他们也应使用公元和新历表示任何

日期。 

  第八十则时限的计算法 

  80.1 年期的表示 

  当一个时期表现为一年或若干年时，计算应从有关事件发生的次日开始。这一时期应于后来有关年份的上

述事件发生的同月同日满期。如果后来的有关月份没有相同的日子，这一时期应于那个月的最后一天满期。 

  80.2 月期的表示 

  当一个时期表现为一个月或若干月时，计算应从有关事件发生的次日开始。这一时期应于后来有关月份的

上述事件发生的同日满期。如果后来的有关月份没有相同的日子，这一时期应于那个月的最后一天满期。 

  80.3 天数的表示 

  当一个时期表现为若干天时，计算应从有关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开始。这一时期应于数完最后一天满期。 

  80.4 当地日期 

  （a）计算任何时期的开始日期应为有关事件发生时当地当时的日期。 

  （b）任何时期满期的日期应为要求的文件必须在那里提出或需要的费用必须在那里支付的当地日期。 

  80.5 在非工作日满期 

  如果任何文件或费用必须送到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的时期碰巧在该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不对外正式办公的

日子满期，或者这一天该局或组织的所在地点不递送普通邮件，这一时期应在上述两种情况均不存在的下一天

满期。 

  80.6 文件的日期 

  遇有一个时期是从文件或信件从一个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发出的日期开始算起的情况，任何有关方面均可

证明上述文件或信件是在它所载日期以后邮寄的。即然如此，为了计算时期的目的，实际的邮寄日期应被认为

是这个时期开始的日期。 

  80.7 工作日的结束 

  （a）一个时期在约定的某一天满期，应在文件必须向其提出或费用必须向其支付的国家单位或政府间组织

那一天停止办公的时刻满期。 

  （b）任何局或组织可以违反（a）项的规定将有关的那一天延长至午夜。（c）国际局应办公至下午六时。 

  第八十一则对条约中规定的时限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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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 提议 

  （a）任何缔约国或大会理事长可根据第四十七条第（2）款的规定提议进行更改。 

  （b）缔约国的提议应提交大会理事长。 

  81.2 大会的决议 

  （a）当提案向大会提出时，理事长应在其议程包含有该提案的那届会议以前至少两个月，将提案正文分送

所有缔约国。 

  （b）在大会讨论提案期间，可对提案进行修正或提出随后产生的修正案。（c）如果投票时出席的缔约国

没有一个投票反对提案，提案被认为通过。 

  81.3 通信投票 

  （a）当选择采用通信的办法投票时，提案应包含在理事长给缔约国的书面信件中，以邀请签约国用书面形

式表示它们的投票。 

  （b）邀请应确定含有用书面形式表示投票的答复必须送到国际局的时限；时限不应少于自发出邀请那一天

起的三个月。 

  （c）答复必须是肯定的或否定的。对修正的提案或只是评论不应视为投票。（d）如果没有一个缔约国反

对修正和如果至少一半缔约国表示或者同意，或者中立，或者弃权，提议应被认为通过。 

  第八十二则邮递中的不正常现象 

  82.1 邮递中的延误或丢失 

  （a）除按照第 22.3 条的规定外，任何当事人可以提出证据证明他在时限满期前五天邮寄出文件或信件。

在正常情况下平信投邮后两天内到达目的地的地方或者没有航邮的地方除外，只有当邮件是航寄的情况才可以

提出这样的证据。不管怎样，只有当邮件是由邮政当局挂了号的才可以提出证据。 

  （b）如果这样的邮件被证实，收件人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对之感到满意，到达期的延误应予原谅，或者如

果文件或信件在邮递中丢失，应允许用另一份副本作为代替，假如当事人证明提供的文件或信件的代替本是同

丢失的文件或信件一样，使所说的局或组织对之感到满意。 

  （c）如发生（b）款规定的情况，证明邮递是在规定的时限内的证据和代替的文件或信件（如遇文件或信

件丢失），应在当事人注意到——或经过适当努力应该注意到——延误或丢失的当天之后的一个月内提出，无

论如何不得迟于适用于有关情况的时限满期的六个月。 

  82.2 邮递的中断 

  （a）除按照第 22.3 款的规定外，任何当事人可以提出证据证明，在时限满期之日的前十天中的任何一

天，在该当事人居住或营业的地方或停留的地区，由于战争，革命，国内混乱，罢工，自然灾害或其它类似原

因邮递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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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如果这种情况被证实，收信人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对之感到满意，到达期的延误应予原谅。假如当事

人证实他在邮递恢复之后五天内投了邮，上述局或组织对之感到满意，第 82.1 条第（c）款的规定在细节上作

了必要的修正后应该适用。 

  第八十三则在国际单位面前的实践权 

  83.1 验明权 

  国际局、主管国际检索单位和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可以要求按第四十九条作证书检验。 

  83.2 通知 

  （a）据说当事人在其面前有实践权的国家局或政府间的组织在接到请求时应通知国际局、主管国际检索单

位或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该当事人在其面前是否有实践权。（b）视情况这种通知应对国际局，国际检索单

位或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具有约束力。 

  第五部分关于本条约第五章的细则 

  第八十四则代表团的费用 

  84.1 政府负担费用 

  每个代表团参加由本条约建立或根据本条约成立的任何机构的费用，应由指派他的政府负担。 

  第八十五则大会不足法定人数 

  85.1 通信投票 

  遇到第五十三条第（5）款第（b）项规定的情况，国际局应将大会的决议（不是关于大会本身程序的决

议）传达给未出席会议的签约国，并请它们从传达之日起的三个月内，以书面方式表示它们的投票或弃权。在

这段时间满期时，如果这样表示其投票或弃权的缔约国的数目达到了构成那次会上法定人数所缺少的缔约国的

数目，同时仍然具有所需的多数，这些决议应该有效。 

  第八十六则公报 

  86.1 内容 

  第 55 条第（4）款提到的公报应包含： 

  （i）就每项公布的国际申请而论，按照第四十八则的规定发行的说明书首页上行政指示所列举的资料，上

述首页上的图样（如果有的话）及文摘； 

  （ii）应向受理局、国际局以及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交付的全部收费表；（iii）根据本条约或实施规

则的规定需要公布的通告； 

  （iv）关于提出指定局或选定局的国际申请，有关是否已遵守第二十二条或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况，如该

情况是由该指定局或选定局向国际局提供的； 

  （v）行政指示规定的任何其他有用的情况，如果本条约和实施规则不禁止获得这些情况。 

  86.2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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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公报应出版英文和法文版本，也应出版任何其他文字的版本，如果出版费用通过出售或津贴得到保

证。 

  （b）大会可以命令公报以（a）款提到的那些文字以外的文字出版。 

  86.3 出版期 

  公报应每周出版一次。 

  86.4 出售 

  公报的预订价格和其他售价应在行政指示中予以确定。 

  86.5 公报名称 

  公报名称应分别为《GazetteofInternationalPatentApplications》和《Gazettedes 

  Demandesinternationalesdebrevets》。（二者意思均为《国际专利申请公报》，前系英文，后系法文—

—译者注） 

  86.6 其他细节 

  有关公报的其他细节可在行政指示中规定。 

  第八十七则出版物的份数 

  87.1 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 

  任何国际检索或初步审查单位应有权每期免费得到两份各种公布的国际申请，公报和由国际局公布的有关

本条约或这些规则的任何其他一般性出版物。 

  87.2 国家局 

  （a）任何国家局应有权免费得到一份公布的国际申请，公报和国际局发行的有关本条约或这些规则的任何

其他一般性出版物。 

  （b）（a）款提到的出版物应在接到专门请求时送给，请求应于每年前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之前提出。如果

出版物使用的文字不只一种，请求应说明要求的是哪种文字。 

  第八十八则实施规则的修改 

  88.1 需要一致同意 

  修改这些实施规则的以下条款需要在大会上有投票权的国家没有一个投票反对提案的修改： 

  （i）第 14.1 条（转送费）； 

  （ii）第 22.2 条（登记副本的转送；替换程序）； 

  （iii）第 22.3（按照第十二条第（3）款规定的时期）； 

  （iv）第三十三则（国际检索的已有技术水平）； 

  （v）第六十四则（国际初步审查的已有技术水平）； 

  （vi）第八十一则（本条约确定的时限的更改）； 



560 

 

  （vii）本条（即第 88.1 条）。 

  88.2 过渡时期要求的一致同意 

  在本条约开始生效后的第一个五年期间，修改这些实施规则的下列条款需要在大会上有投票权的国家没有

一个投票反对提议的修改； 

  （i）第五则（说明书）； 

  （ii）第六则（请求权项）； 

  （iii）本条（即第 88.2 条）。 

  88.3 要求某些国家不反对 

  修改这些实施规则的下列条款需要第五十八条第（3）款第（a）项第（ii）点中提到的在大会上有投票权

的国家没有一个投票反对提议的修改： 

  （i）第三十四则（最低限度的文件）； 

  （ii）第三十九则（按照第十七条第（2）款第（a）项第（i）点规定的主题）； 

  （iii）第六十七则（按照第三十四条第（4）款第（a）项第（i）点规定的主题）； 

  （iv）本条（即第 88.3 条）。 

  88.4 程序 

  修改第 88.1 条，第 88.2 条或第 88.3 条中提到的条款的提议，如果有待大会作出决议，应于大会为就此提

议作出决议的会议召开前至少两个月送给所有的缔约国。 

  第八十九则行政指示 

  89.1 范围 

  （a）行政指示应包含下列条款： 

  （i）关于这些实施规则明显地要参考这种指示的事项； 

  （ii）有关应用这些实施规则的任何细节。 

  （b）行政指示不应与本条约的条款、这些实施规则的条款或国际局同一个国际检索单位或国际初步审查单

位缔结的任何协定的条款相抵触。 

  89.2 来源 

  （a）行政指示应由理事长同受理局、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磋商后拟出并颁布。 

  （b）在同提议修改直接有关的局或单位磋商后，理事长可以修改行政指示。（c）大会可以请求理事长修

改行政指示，理事长应据此行事。 

  89.3 公布和开始生效 

  （a）行政指示和对其所作的任何修改应在公报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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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每次公布应说明公布的条款开始生效的日期。不同条款可有不同的开始生效日期。假如没有一项条款

会宣布在公报公布之前生效。 

  第六部分关于本条约几章的细则 

  第九十则代表权 

  90.1 定义 

  为了第 90.2 条和第 90.3 条的目的： 

  （i）“代理人”指第四十九条中提到的任何人； 

  （ii）“共同的代表”指第 4.8 条中提到的申请人。 

  90.2 效力 

  （a）代理人的或关于代理人的任何行为应具有指定其为代理人的申请人（们）的或关于申请人（们）的行

为的效力。 

  （b）共同的代表或其代理人的或关于共同的代表或其代理人的任何行为，应具有所有申请人的或关于所有

申请人的行为的效力。 

  （c）如果同一个申请人或几个申请人指定几个代理人，其中任何一个代理人的或关于任何一个代理人的行

为应具有上述申请人或几个申请人的或关于上述申请人或几个申请人的行为的效力。 

  （d）第（a）、（b）和（c）款中说明的效力应适用于在受理局、国际局、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

单位面前对国际申请的处理。 

  90.3 指定 

  （a）指定第 4.8 条第（a）款含意中的任何代理人或任何共同的代表，如果该代理人或共同的代表未在所

有申请人签字的请求书中被指定，应在一个单独的有签字的授权书（即指定代理人或共同的代表的证件）中实

现。 

  （b）授权书可以提交受理局或国际局。不论二者之中谁是授权书的接收人，都应立即通知另一方和有关的

国际检索单位以及有关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c）如果单独的授权书没有按照（a）款的规定签字，或者要求的授权书丢失了，或者如果被指定人的名

字或地址的简要说明同第 4.4 条的规定不符，除非这些缺陷得到改正，否则授权书应被认为是不存在的。 

  90.4 撤销 

  （a）任何指定可由指定人或其合法继承者撤销。 

  （b）第 90.3 条在其细节作了必要的修正后，应适用于包含有撤销内容的文件。 

  第九十一则明显的誊写错误 

  91.1 改正 

  （a）除按照第（b）至（g）款的规定外，申请人提出的国际申请或其他文件中明显的誊写错误可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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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在国际申请或其他文件中由于并非明显地故意写了某些东西而造成的错误，应被认为是明显地誊写错

误。改正本身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即任何人都会立即领会到除了作为改正外不可能有别的意图。 

  （c）遗漏国际申请案的整个单元或几张纸，即使明显地是由于比如说抄写或装订时的疏忽，也应是不能改

正的。 

  （d）经申请人请求，可以予以改正。发现看来是明显的誊写错误的当局可以邀请申请人按照第（e）至

（g）款的规定提出改正请求。 

  （e）除有下列单位的授权，否则不予改正： 

  （i）受理局，如果错误是在请求书之中； 

  （ii）国际检索单位，如果错误是在国际申请中请求书除外的任何其他部分中或者是在提交该单位的任何

文件中； 

  （iii）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如果错误是在国际申请中请求书除外的任何其他部分中或者是在提交该单位的

任何文件中； 

  （iv）国际局，如果错误是在提交国际局的除国际申请或对其所作的修改或对申请的更正之外的任何文件

中。 

  （f）授权日期应记录在国际申请的档案中。 

  （g）第（e）款提到的改正授权可在发生下列事项之前给予： 

  （i）根据第二十条的规定转送国际申请，如系由受理局和国际局授权；（ii）根据第十七条第（2）款第

（a）项的规定写出国际检索报告或发布公告，如系由国际检索单位授权； 

  （iii）写出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如系由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授权。 

  （h）除国际局外，授权作任何改正的任何单位，应将要作的改正迅速通知国际局。 

  第九十二则通信 

  92.1 需要的信件和签字 

  （a）申请人在本条约和这些实施规则规定的国际程序过程中提出的任何文件，而不是国际申请本身，如本

身非信件形式，应伴有一信说明它与国际申请案有关。该信应由申请人签字。 

  （b）如果不符合（a）款规定的要求，应认为文件没有提出。 

  92.2 文字 

  （a）除按照（b）款和（c）款条款的规定外，申请人提交国际检索单位或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任何信件或

文件，应使用与其有关的国际申请所使用的同一文字。（b）申请者写给国际检索单位或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任

何信件，可以使用国际申请使用的文字以外的文字，如果上述单位授权使用这种文字。 

  （c）根据第 55.2 条的规定需要某种译文时，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可以要求申请人写给上述单位的任何信件

使用那种译文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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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申请人写给国际局的任何文件，应使用英文或法文。 

  （e）国际局给申请人或任何国家局的任何信件或通知，应使用英文或法文。 

  92.3 国家局和政府间组织的邮件 

  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发出或转送的任何文件或信件，如按照本条约或这些实施规则的规定构成任何时限起

算的日期，应以航空挂号邮寄。只有在平邮在正常情况下投邮后两天之内能够到达目的地或者当地没有航邮的

情况下，才能以平邮代替航邮。 

  第九十三则记录和档案的保管 

  93.1 受理局 

  每个受理局应保管有关每项国际申请或类似国际申请包括其存档副本的记录至少十年，从国际申请提出的

日期算起，或者如果得不到国际申请提出的日期，则从收到之日算起。 

  93.2 国际局 

  （a）国际局应保管任何国际申请文件，包括登记副本至少三十年，从收到登记副本之日算起。 

  （b）国际局的基本记录应无限期地保管。 

  93.3 国际检索单位和初步审查单位 

  每个国际检索单位和每个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保管它收到的每项国际申请文件至少十年，从提出国际申请

的日期算起。 

  93.4 复制 

  为了本则的目的、记录、副本和档案也应指记录、副本和档案的照相复制品，不论这些复制品的形式如何

（缩微胶片或其他）。 

  第九十四则由国际局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提供副本 

  94.1 提供的义务 

  经申请人或申请人授权的任何人提出请求，以补偿服务费用为条件，国际局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向申请

人提供国际申请或类似国际申请的档案中包含的任何文件的副本。 

  第九十五则译文的取得 

  95.1 译文副本的提供 

  （a）经国际局请求，任何指定局或选定局应向国际局提供申请人向该局提供的国际申请的译文副本。 

  （b）根据请求并以补偿成本为条件，国际局可向任何人提供按照（a）款的规定可以得到的译文副本。 

  第九十六则费用表 

  96.1 附于本细则的费用表 

  本细则 15 和 57 所述的费用数额应以瑞士货币表示，并应在费用表中列出，费用表附于本细则，并且是本

细则不可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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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布达佩斯条约 

(1977 年 4 月 28 日于布达佩斯签订 1980 年 9 月 26 日修正) 

绪   则 

  第一条 本联盟的建立 

  参加本条约的国家（以下称为"缔约国"）组成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联盟。 

  第二条 定义 

  在本条约和施行细则中： 

  （i）"专利"，应解释为发明专利、发明人证书、实用证书、实用新型、增补专利或增补证书、增补发明人

证书和增补实用证书： 

  （ii）"微生物保存"，按照使用该用语的上下文，指按照本条约以及施行细则发生的下列行为：向接收与

受理微生物的国际保存单位送交微生物或由国际保存单位贮存此种微生物，或兼有上述送交与贮存两种行为： 

  （iii）"专利程序"，指与专利申请或专利有关的任何行政的或司法的程序； 

  （iv）"用于专程序的公布"，指专利申请文件或专利说明书的官方公布或官方公开供公众查阅； 

  （v）"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指按照第九条第（1）款递交了声明的组织； 

  （vi）"工业产权局"，指缔约国的或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的主管授予专利的机构； 

  （vii）"保存机构"，指接收、受理和贮存微生物并提供其样品的机构； 

  （viii）"国际保存单位"，指取得第七条所规定的国际保存单位资格的保存机构； 

  （ix）"交存人"，指向接收与受理微生物国际保存单位送交微生物的自然人或法人，以及该自然人或法人

的任何合法继承人； 

  （x）"本联盟"，指第一条所述的联盟； 

  （xi）"大会"，指第十条所述的大会； 

  （xii）"本组织"，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xiii）"国际局"，指上述组织的国际局，在保护工业产权联合国际局（BIRPI）存在期间亦指该联合国际

局； 

  （xiv）"总干事"，指本组织的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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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v）"施行细则"，指第十二条所述的施行细则。 

    第一章 实质性条款 

  第三条 微生物保存的承认与效力 

  （1）（a）缔约国允许或要求保存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的，应承认为此种目的而在任一国际保存单位所

做的微生物保存。这种承认由该国际保存单位说明的保存事实和交存日期，以及承认提供的样品是所保存的微

生物样品。 

  （b）任一缔约国均可索取由国际保存单位发出的（a）项所述保存的存单副本。 

  （2）就本条约和施行细则所规定的事务而言，任何缔约国均无需遵守和本条约及施行细则的规定不同的或

另外的要求。 

  第四条 重新保存 

  （1）（a）国际保存单位由于任何原因，特别是由于下列原因而不能提供所保存的微生物样品， 

  （i）这种微生物不能存活时，或 

  （ii）提供的样品需要送出国外，而因出境或入境限制向国外送出或在国外接受该样品有阻碍时， 

  该单位在注意到它不可能提供样品后，应立即将这种不可能情况通知交存人，并说明其原因，除第（2）款

另有规定应适用该规定外，根据本款规定，交存人享有将原来保存的微生物重新提交保存的权力。 

  （b）重新保存应向原接受保存的国际保存单位提交，但下列情况下在此限： 

  （i）原接受保存机构无论是全部或仅对保存的微生物所属种类丧失了国际保存单位资格时，或者原接受保

存的国际保存单位对所保存的微生物暂时或永久停止履行其职能时，应向另一国际保存单位保存； 

  （ii）在（a）项第（ii）目所述情况下，可同另一国际保存单位保存。 

  （c）任一重新保存均应附具有交存人签字的文件，声明重新提交保存的微生物与原来保存的微生物相同。

如果对交存人的声明有争议时，应根据适用的法律确定举证责任。 

  （d）除（a）项至（c）项和（e）项另有规定应适用各该规定外，如果涉及原保存微生物存活能力的所有

文件都表明该微生物是能存活的，而且交存人是在收到（a）项所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重新保存的，该重新保

存的微生物应视为在原保存日提出。 

  （e）如果属于（b）项第（i）目所述情况，但在国际局将（b）项第（i）目所述丧失或限制国际保存单位

资格或停止保存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交存人仍未收到（a）项所述通知时，则（d）项所述的三个月期限应自

上述公告之日起算。 

  （2）如果保存的微生物已经移交另一国际保存单位，只要另一国际保存单位能够提供这种微生物样品，第

（1）款（a）项所述的权利即不存在。 

  第五条 输出入限制 

  各缔约国公认以下规定是十分合乎需要的，即如某些种类微生物自其领土输出或向其领土输入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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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只有在对国家安全或对健康或环境有危险而需要进行限制的情况下，这样的限制才适用于根据本条约保存

或将要保存的微生物。 

  第六条 国际保存单位的资格 

  （1）任何保存机构如要具备国际保存单位的资格，必须是设在缔约国领土上的，而且必须由该国做出该保

存机构符合并将继续符合第（2）款所列各项要求条件的保证。上述保证也可由一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做出；在

这种情况下，该保存机构必须设在该组织的成员国领土上。 

  （2）保存机构欲具有为国际保存单位的资格必须： 

  （i）连续存在； 

  （ii）拥有施行细则所规定的必要人员和设施，执行按照本条约承担的科学和管理的任务； 

  （iii）公正和客观； 

  （iv）对任何要求保存的交存人按照同样条件提供服务； 

  （v）按照施行细则的规定受理各种或某些类别的微生物的交存，审查其存活能力并予贮存； 

  （vi）按照施行细则的规定发给交存人存单，以及所要求的关于存活能力的声明； 

  （vii）按照施行细则的规定，遵守对所保存的微生物保密的规定； 

  （viii）按照施行细则规定的条件和手续提供所保存的任何微生物的样品。 

  （3）施行细则应规定在下述情况下采取的措施： 

  （i）如果一个国际保存单位对于所保存的微生物暂时或永久停止履行其职责，或者拒绝受理按照所作保证

应受理的任何种类的微生物； 

  （ii）当终止或限制一个国际保存单位的国际保存单位资格时。 

  第七条 国际保存单位资格的取得 

  （1）（a）通过保存机构所在的缔约国递交总干事的书面通知，包括一件声明保证该机构符合并将继续符

合第六条第（2）款规定的各项要求，该保存机构即可取得国际保存单位资格。也可通过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递

交总干事的书面通知，其中包括上述声明，取得上述资格。 

  （b）上述通知还应包括按照施行细则规定需提供的关于该保存机构的情报，并可写明自何日起国际保存单

位资格开始生效。 

  （2）（a）如果总干事确认该通知包括了所要求的声明，并且收到了所要求的全部情报，国际局应将该通

知立即予以公布。 

  （b）国际保存单位资格自该通知公布之日起取得，或者，如果根据第（1）款（b）项表明了某一日期，而

此日期迟于该通知的公布日，则自此日期起取得资格。 

  （3）第（1）款和第（2）款规定的手续细节应在施行细则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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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国际保存单位资格的终止和限制 

  （1）（a）任何缔约国或任何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均可以按第六条规定的各项要求没有得到或不再得到满

足为理由，请求大会终止任何保存单位的国际保存单位资格，或将其资格限制在某些微生物种类之内。但是一

个缔约国或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曾为一国际保存单位做出第七条第（1）款（a）项所述保证的，该缔约国或政

府间工业产权组织不得就该国际保存单位提出这种请求。 

  （b）在按照（a）项提出请求之前，该缔约国或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应通过总干事把即将提出请求的理由

告知递交了第七条第（1）款所述通知的缔约国或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以便该国或该组织自接到通知之日起六

个月内采取适当行动排除提出该请求的需要。 

  （c）如果大会确认该请求有充分的依据时，则应决定终止（a）项中所述单位的国际保存单位资格，或限

制其保存的微生物种类。大会的这种决定需要以三分之二多数的赞成票通过。 

  （2）（a）曾做出第七条第（1）款（a）项所述声明的缔约国或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可以向总干事发出通

知，全部地或只就某些种类微生物撤回其声明，而当其做出的保证不再适用时，无论如何都应就其不适用的范

围撤回其声明。 

  （b）自施行细则规定的日期起，如果该通知关系到整个声明，则使该国际保存单位资格停止，或者，如果

只关系到某些种类微生物，则使这种资格受到相应限制。 

  （3）第（1）款和第（2）款规定的手续细节应在施行细则中规定。 

  第九条 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 

  （1）（a）受若干国家委托以批准地区专利而其成员国都是保护工业产权国际（巴黎）联盟成员国的任何

政府间组织，均可以向总干事递交一份声明，表明其承担第三条第（1）款（a）项所规定的承认义务，承担第

三条第（2）款所述要求的义务，并接受本条约和施行细则适用于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的各种规定的全部效力。

如果是在本条约根据第十六条第（1）款生效之前递交的，则前一句中所述声明，自条约生效之日起生效。如果

是在条约生效之后递交的，所述声明应自递交三个月之后生效，除非在声明中指定了较迟的日期。在后一种情

况下，该声明应自该指定日期生效。 

  （b）所述组织应享有第三条第（1）款（b）项所规定的权利。 

  （2）如果本条约或施行细则有关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的任何规定经修订或修正时，任何政府间工业产权组

织均可以向总干事发出通知撤回其按第（1）款中所述的声明。撤回应自下列日期生效： 

  （i）通知在该修订或修正生效之日以前收到的，自修订或修正生效之日起： 

  （ii）如果通知是在第（i）目所述日期以后收到的，自通知指定日期起，或者没有做出这种指定时，自收

到通知之日后三个月起。 

  （3）除第（2）款所述情况外，任何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还可以向总干事发出通知撤回其按第（1）款

（a）项所述声明。撤回应自总干事收到该通知之日两年后生效。在该声明生效之日起五年期间不接受根据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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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撤回通知。 

  （4）一个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根据第七条第（1）款发出的通知使得一个保存机构取得国际保存单位资格

的，该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所发的按第（2）款或第（3）款所述撤回，应在总干事收到该撤回通知之日起一年

后终止这种资格。 

  （5）第（1）款（a）项所述声明，第（2）款或第（3）款所述撤回通知，根据第七条第（1）款（a）项发

出的声明，包括根据第六条第（1）款第 2 句做出的保证，根据第八条第（1）款提出的请求，以及第八条第  

（2）款所述撤回通知，均应要求得到该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的上级机关明确认可，该上级机关成员国应全部是

该组织成员国，并且决定是由这些国家政府的正式代表做出的。 

    第二章 行政性条款 

  第十条 大会 

  （1）（a）大会应由缔约国组成。 

  （b）每一缔约国应有一名代表，可辅以副代表、顾问和专家。 

  （c）各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在大会以及由大会建立的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会议上应由特别观察员代表。 

  （d）任何本组织成员或保护工业产权国际（巴黎）联盟成员而非本联盟成员的国家以及除第二条第（v）

项定义的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之外的专门从事专利方面事务的任何政府间组织 ，在大会的会议上，如经大会决

定 ，在大会建立的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会议上，都可由观察员出席。 

  （2）（a）大会的职权如下： 

  （i）处理有关本联盟的维持与发展和有关本条约的执行的一切事务； 

  （ii）行使本条约专门赋予的权利，执行本条约专门分配的任务； 

  （iii）就修订会议的筹备事项给予总干事指示； 

  （iv）审核和批准总干事关于本联盟的报告和活动，并就有关本联盟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给予总干事一切必

要的指示； 

  （v）建立大会为促进本联盟的工作认为应当建立的委员会和工作组； 

  （vi）除第（1）款（d）项另有规定应适用该规定外，确定哪些非缔约国国家除除第二条第（v）项定义的

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以外的哪些政府间组织以及哪些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应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以及在何种范

围内国际保存单位应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 

  （vii）为促进实现本联盟的目标而采取任何其它适当的行动； 

  （viii）履行按照本约是适当的其他职责。 

  （b）关于与本组织管理的其它联盟共同有关的事项，大会应在听取本组织协调委员会的意见后做出决议。 

  （3）一个代表只可以代表一个国家，并以该国的名义投票。 

  （4）每一缔约国应有一票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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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缔约国的半数构成开会的法定人数。 

  （b）不足法定人数时，大会可以做出决议，但除有关其本身程序的决议外，所有这类决议都应按照施行细

则规定以通信投票方式取得法定人数及所需的多数票之后才生效。 

  （6）（a）除第八条第（1）款（c）项、第十二条第（4）款和第十四条第（2）款（b）项另有规定应适用

该规定外，大会的决定需有所投票数的多数票。 

  （b）弃权不应认为是投票。 

  （7）（a）大会每三历年由总干事召集一次通常会议，最好与本组织的大会在同时同地举行。 

  （b）经总干事主动发起或应四分之一缔约国要求，应由总干事召集大会临时会议。 

  （8）大会应通过其自身的议事规程。 

  第十一条 国际局 

  （1）国际局应： 

  （i）执行有关本联盟的行政工作，特别是本条约和施行细则规定或由大会专门指定的这类工作； 

  （ii）为修订会议、大会、大会建立的委员会和工作组以及由总干事召集的处理本联盟有关事务的任何其

它会议设立秘书处。 

  （2）总干事为本联盟的最高行政官员，并代表本联盟。 

  （3）总干事应召集有关处理本联盟事务的一切会议。 

  （4）（a）总干事及其指定的职员应参加大会和由大会建立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所有会议，以及由总干事

召集的有关处理本联盟事务的任何其它会议，但无表决权。 

  （b）总干事，或由其指定的职员，应作为大会、各委员会、各工作组以及（a）项所述其它会议的当然秘

书。 

  （5）（a）总干事应遵照大会的指示为修订会议进行筹备。 

  （b）总干事可以就修订会议的筹备工作与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进行磋商。 

  （c）总干事及其指定人员应参加修订会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d）总干事，或其指定的职员，应作为任何修订会议的当然秘书。 

  第十二条 施行细则 

  （1）施行细则应规定有关以下事项的规则： 

  （i）本条约明文规定由施行细则规定或明文规定应予以规定的事项； 

  （ii）任何行政性的要求、事项或手续； 

  （iii）对执行本条约有用的任何细节。 

  （2）与本条约同时通过的施行细则作为附件附在本条约之后。 

  （3）大会可以修订施行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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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除（b）项另有规定应适用该规定外，对本施行细则的任何修正需有所投票数的三分之二票。 

  （b）有关由国际保存单位提供所保存的微生物样品规定的任何修正，在没有任何缔约国投票反对该修正提

案的情况下才能通过。 

  （5）在本条约与施行细则的规定发生抵触时，以本条约的规定为准。 

    第三章 修订和修正 

  第十三条 本条约的修订 

  （1）本条约可以由缔约国参加的会议随时修订。 

  （2）修订会议的召集均应由大会决定。 

  （3）第十条和第十一条可以由修订会议或按照第十四条的规定进行修正。 

  第十四条 本条约中某些规定的修正 

  （1）（a）根据本条约提出修正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提案，可以由任何缔约国或由总干事提出。 

  （b）这些提案应在提供大会对其审议之前至少六个月，由总干事预先通知各缔约国。 

  （2）（a）对第（1）款所述各条的修正应由大会通过。 

  （b）对第十条的任何修正需要所投票数的五分之四票；对第十一条的任何修正需有所投票数的四分之三

票。 

  （3）（a）对第（1）款所述各条的修正，应在总干事收到大会通过该修正时四分之三的成员国依照各自的

宪法程序表示接受该修正的书面通知起一个月后生效。 

  （b）对上述各条的任何修正，一经接受后，对于在该修正案经大会通过时是缔约国的所有缔约国都有约束

力，但对上述缔约国产生财政义务或增加这种义务的任何修正仅对通知接受这种修正的国家有约束力。 

  （c）根据（a）项规定接受并生效的任何修正对在大会通过该修正案后成为缔约国的所有国家均有约束

力。 

第四章 最后条款 

  第十五条 成为本条约的缔约国 

  （1）保护工业产权国际（巴黎）联盟的任何成员国经下列手续均可成为本条约的缔约国： 

  （i）签字后递交批准书。 

  （ii）递交加入书。 

  （2）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总干事保存。 

  第十六条 本条约的生效 

  （1）对于最早递交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五个国家，本条约应自递交第五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后三个月开始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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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于任何其它国家，除非在其批准书或加入书中指定以后的日期，本条约应自该国递交其批准书或加

入书之日三个月后开始生效。在指定日期的情况下，本条约应在该国指定的日期开始生效。 

  第十七条 退出本条约 

  （1）任何缔约国均可通知总干事退出本条约。 

  （2）自总干事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两年后，退出发生效力。 

  （3）任何缔约国在其成为本条约缔约国之日起五年届满以前，不得行使第（1）款规定的退约权利。 

  （4）一个缔约国曾对于一保存机构发出第七条第（1）款（a）项所述声明因而使该保存机构取得国际保存

单位资格的，该国退出本条约应使这种资格在总干事收到第（1）款所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终止。 

  第十八条 本条约的签字和使用语言 

  （1）（a）本条约应在一份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写成的条约原本上签字，两种文本均为同等的正本。 

  （b）总干事在与有关政府协商后，并在本条约签字日起两个月内用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签字时所用

的其它语言制定本条约的正式文本。 

  （c）总干事在与有关政府协商后，应用阿拉伯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和葡萄牙语以及大会指定的其他

语言制定本条约的正式文本。 

  （2）本条约在布达佩斯开放签字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截止。 

  第十九条 本条约的保存；文本的送交；本条约的登记 

  （1）本条约签字截止后，其原本应由总干事保存。 

  （2）总干事应将经其证明的本条约和施行细则文本二份送交第十五条第（1）款所述所有国家的政府，送

交可能按照第九条第（1）款（a）项递交声明的政府间组织，并根据请求，送交任何其他国家政府。 

  （3）总干事应将本条约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 

  （4）总干事应将经其证明的对本条约和施行细则的修正条款文本二份送交所有缔约国、所有政府间工业产

权组织，并根据请求送交任何其它国家政府和按照第九条第（1）款（a）项递交声明的任何其它政府间组织。 

  第二十条 通知 

  总干事应将以下事项通知缔约国、政府间工业产权组织以及不是本联盟成员国而是保护工业产权国际（巴

黎）联盟成员国的国家： 

  （i）按照第十八条的签字； 

  （ii）按照第十五条第（2）款保存的批准书或加入书； 

  （iii）按照第九条第（1）款（a）项递交的声明以及按照第九条第（2）款或第（3）款撤回声明的通知； 

  （iv）按照第十六条第（1）款本条约的生效日期； 

  （v）按照第七条和第八条发出的通知以及按照第八条作出的决议； 

  （vi）按照第十四条第（3）款接受对本条约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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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对施行细则的任何修正； 

  （viii）对本条约或施行细则所作修正的生效日期； 

  （ix）按照第十七条收到的退约通知。 

 

55.国际专利分类斯特拉斯堡协定 

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４日 

  各缔约国， 

  考虑到普遍采用一种统一的专利、发明人证书、实用新型和实用证书的分类系统，是符合全体的利益的，

而且可能在工业产权领域建立较为密切的国际合作，有助于协调各国在该领域的立法工作； 

  认识到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１９日的发明专利国际分类欧洲公约的重要性，根据这一公约，欧洲理事会创建

了发明专利国际分类法； 

  注意到这一分类法的普遍价值及其对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全体缔约国的重要性； 

  注意到这一分类法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将使这些国家比较容易地获得一直在大量发展的现代技术； 

  注意到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０日在巴黎签订、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在布鲁塞尔、１９１１年６月２日在

华盛顿、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６日在海牙、１９３４年６月２日在伦敦、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在里斯本、１

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在斯德哥尔摩先后修订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十九条的规定， 

  达成协议如下：第一条 专门联盟的建立；国际分类法的采用 

  适用本协定的国家组成专门联盟，对发明专利、发明人证书、实用新型和实用证书采用相同的分类法，即

已知的“国际专利分类法”（以下简称“本分类法”）。第二条 本分类法的定义 

   （１）　（ａ）本分类法包括： 

　　（Ⅰ） 依据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１９日的发明专利国际分类欧洲公约（以下简称“欧洲公约”）的规定而

制订的、１９６８年９月１日生效并由欧洲理事会秘书长公布的分类法正文； 

　　（Ⅱ） 在本协定生效之前依据欧洲公约第二条第（２）款生效的修正案； 

　　（Ⅲ） 此后依据本协定第五条制订并依据本协定第六条生效的修正案； 

　　（ｂ）　本分类法正文中所包括的指南和注释是其组成部分。 

   （２）　（ａ）第（１）款（ａ）项第（Ⅰ）目所指的本分类法正文包括在两份正本中，每份用英语和法

语写成，在本协定签字期间，一份由欧洲理事会秘书长保存，另一份由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的公约所建立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保存（以下分别简称“本组织”和“总干事”）。 

　　（ｂ）　第（１）款（ａ）项第（Ⅱ）目中所指的修正案将载于两份正本中，每份用英语和法语写成，一

份由欧洲理事会秘书长保存，另一份由总干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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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第（１）款（ａ）项第（Ⅲ）目中所指的修正案将只载于一份正本，用英语和法语写成，由总干

事保存。第三条 本分类法的语言 

   （１）　本分类法应用英语和法语制定，两种文本均为同等的正本。 

   （２）　本组织国际局（以下简称“国际局”）应与有关国家政府协商，或在各该政府提交的译文的基础

上，或通过对本专门联盟或对本组织的预算不产生财政义务的其他任何方法，制定德语、日语、葡萄牙语、俄

罗斯语、西班牙语以及本协定第七条所述大会指定的其他语言的正式文本。第四条 本分类法的使用 

   （１） 本分类法纯属行政管理性质。 

   （２）　本专门联盟的每一国家有权将本分类法作为主要的分类系统或者作为辅助的分类系统使用。 

   （３）　本专门联盟国家的主管机关应在以下文件上标明适用于第（Ⅰ）项所指文件涉及的发明的完整分

类号： 

　　（Ⅰ） 该机关所颁发的专利证书、发明人证书、实用新型、实用证书及其有关的申请文件，不论是公布

的或仅供公众查阅的，以及 

　　（Ⅱ）官方期刊发表的关于第（Ⅰ）项所指文件的公布或供公众查阅的有关通知。 

   （４）　在本协定签字时或在递交本协定批准书或加入书时： 

　　（Ⅰ） 任何国家都可以声明，在第（３）款所指仅供公众查阅的申请文件及其有关通知中，不承担标明

组分类号或分组分类号，以及 

　　（Ⅱ）任何国家不进行即时的或延迟的新颖性审查，以及在授予专利证书或其他保护形式的程序中没有规

定现有技术检索的，可以声明在第（３）款所指文件和通知中不承担标明组分类号和分组分类号。如果上述情

况仅在涉及某种保护形式或某些技术领域时才存在，有关国家可以在适用这些情况的范围内作出该项保留。 

    （５）　分类号及其前面写明的“国际专利分类”或由第五条所述的专家委员会决定的缩写词，应用粗体

字印刷，或以其他清晰可辨的方式，在包括这些符号的第（１）款（Ⅰ）项所述每一文件的上端标明。 

   （６）　如本专门联盟的任何国家委托政府间机构授予专利的，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证该机构依本

条规定使用本分类法。第五条 专家委员会 

    （１）　本专门联盟设立专家委员会，每一国家应派代表参加。 

    （２）　（ａ）总干事应邀请以专利为其专业的、其成员至少有一国是本协定的缔约国的政府间组织，派

观察员出席专家委员会的会议。 

　　（ｂ）　总干事可以邀请，如经专家委员会请求，应该邀请其他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派代表参

加与其有关的讨论。 

   （３）　专家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Ⅰ） 修订本分类法； 

　　（Ⅱ） 向本专门联盟国家提出旨在便利本分类法的使用和促进本分类法的统一应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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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 帮助促进对用于发明审查的文献进行重新分类的国际合作，特别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Ⅳ） 在对本专门联盟或本组织的预算不产生财政义务的情况下，采取其他一切措施促进发展中国家应

用本分类法； 

　　（Ⅴ） 有权设立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 

    （４）　专家委员会应制订自己的议事规程，该规程应允许第（２）款（ａ）项所指能在本分类法的发展

中担任实质性工作的政府间组织参加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会议。 

   （５）　本专门联盟任何国家的主管机关、国际局、依第（２）款（ａ）项的规定有代表出席专家委员会

会议的任何政府间组织，以及应专家委员会特别邀请对修订本分类法提出建议的任何其他组织，均可对本分类

法提出修订建议。修订建议应递交国际局，国际局应在不迟于专家委员会开会审议上述建议前两个月提交专家

委员会成员和观察员。 

   （６）　（ａ）专家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国应有一票表决权。 

　　（ｂ）　专家委员会的决议需有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国家的简单多数票。 

　　（ｃ）　任何决议，如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国家的五分之一国家认为会引起本分类法基本结构的改变，或需

要进行大量重新分类工作的，应有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国家的四分之三多数票。 

　　（ｄ）　弃权不应视为投票。第六条 修正案及其他决议的通知、生效和公布 

 （１）　专家委员会通过的修正本分类法的决议和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应由国际局通知本专门联盟各国的

主管机关。修正案应自发出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 

   （２）　国际局应将已生效的修正案编入本分类法中。修正案应在第七条所述大会指定的期刊上公布。第

七条 本专门联盟的大会 

 （１）　（ａ）本专门联盟应设大会，由本专门联盟的国家组成。 

　　（ｂ）　本专门联盟每一国家的政府应有一名代表，可辅以若干副代表、顾问和专家。 

　　（ｃ）　第五条第（２）款（ａ）项所指的政府间组织可以派观察员出席大会的会议，如经大会决定，也

可以出席大会所设立的委员会或工作组的会议。 

　　（ｄ）　各国代表团的费用应由委派该代表团的政府负担。 

  （２）　（ａ）除第五条另有规定应适用该规定外，大会的职权如下： 

　　（Ⅰ）　处理有关维持和发展本专门联盟以及执行本协定的一切事项； 

　　（Ⅱ）　就有关修订会议的筹备事项对国际局给予指示； 

　　（Ⅲ）　审查和批准总干事有关本专门联盟的报告和活动，并就有关本专门联盟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对总干

事给予一切必要的指示； 

　　（Ⅳ）　决定本专门联盟的计划和通过三年预算，并批准决算； 

　　（Ⅴ）　通过本专门联盟的财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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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Ⅵ）　决定除英语、法语和第三条第（２）款所列语言外的其它语言分类法正式文本的制定； 

　　（Ⅶ）　建立为实现本专门联盟的目标而认为适当的委员会和工作组； 

　　（Ⅷ）　除第（１）款（ｃ）项另有规定应适用该规定外，决定接受哪些非本专门联盟成员的国家、政府

间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为观察员出席大会以及大会所设立的委员会或工作组的会议； 

　　（Ⅸ）　采取旨在促进实现本专门联盟目标的任何其他适当的行动； 

　　（Ⅹ）　履行按照本协定是适当的其他职责。 

　　（ｂ） 关于与本组织管理的其他联盟共同有关的事项，大会应在听取本组织协调委员会的意见后作出决

议。 

   （３）　（ａ）大会的每一成员国应有一票表决权。 

　　（ｂ）　大会成员国的半数构成开会的法定人数。 

　　（ｃ）　在不足法定人数时，大会可以作出决议，但除有关大会本身程序的决议外，所有这类决议只有符

合以下规定的条件才能生效。国际局应将上述决议通知未出席大会的成员国，并请其在通知之日起三个月的期

间内以书面表示是否赞成或弃权。如在该期间届满时，投票或弃权国家的数目已达到本届会议法定人数缺额，

这些决议只要同时取得所需的多数票，即应生效。 

　　（ｄ）　除第十一条第（２）款另有规定应适用该规定外，大会的决议需有所投票数的三分之二票。 

　　（ｅ）　弃权不应视为投票。 

　　（ｆ）　一名代表仅可以一国名义代表一个国家投票。 

   （４）　（ａ）大会应每三历年由总干事召开一次通常会议，如无特殊情况，应与本组织的大会同时间、

同地点召开。 

　　（ｂ）　大会的临时会议应由总干事根据大会四分之一成员国的请求召开。 

　　（ｃ）　每届会议的议程应由总干事准备。 

　　（ｄ）　大会应通过自己的议事规程。第八条 国际局 

   （１）　（ａ）有关本专门联盟的行政工作应由国际局执行。 

　　（ｂ）　国际局特别应负责筹备各种会议，并为大会、专家委员会以及由大会或专家委员会所设立的其他

委员会或工作组设置秘书处。 

　　（ｃ）　总干事是本专门联盟的最高行政官员，并代表本专门联盟。 

   （２）　总干事及其指定的职员均应参加大会、专家委员会以及由大会或专家委员会所设立的其他委员会

或工作组的所有会议，但无表决权。总干事或其指定的职员是这些机构的当然秘书。 

   （３）　（ａ）国际局应按照大会的指示，为修订会议进行筹备工作。 

　　（ｂ）　国际局可以就修订会议的筹备工作，同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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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总干事及其指定的人员应参加修订会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４）　国际局应执行指定的其它工作。第九条 财务 

 （１）　（ａ）本专门联盟应有预算。 

　　（ｂ）　本专门联盟的预算应包括本专门联盟专有的收入和支出，对各联盟共同支出预算的摊款，以及在

需要时包括对本组织成员国会议预算提供的款项数额。　　（ｃ）　对于不是专属于本专门联盟的，而是与本

组织管理下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其他联盟有关的支出，应视为各联盟的共同支出。本专门联盟在该项共同支出中

的摊款，应与本专门联盟在其中所享的利益成比例。 

   （２）　制订本专门联盟的预算，应适当考虑到与本组织管理的其他联盟预算协调的需要。 

   （３）　本专门联盟预算的财政来源如下： 

　　（Ⅰ）　本专门联盟国家的会费； 

　　（Ⅱ）　国际局提供的与本专门联盟有关的服务应收的各种费用； 

　　（Ⅲ）　国际局有关本专门联盟出版物的售款或版税； 

　　（Ⅳ）　赠款、遗赠和补助金； 

　　（Ⅴ）　租金、利息和其他杂项收入。 

   （４）　（ａ）为了确定第（３）款第（Ⅰ）项所指的会费数额，本专门联盟每一国家应与其在保护工业

产权巴黎联盟属于同一等级，并应以该联盟对该等级所确定的单位数字为基础缴纳其年度会费。 

　　（ｂ）　本专门联盟每一国家年度会费的数额，在所有国家向本专门联盟预算缴纳的会费总额中所占的比

例，应与该国的单位数额在所有缴纳会费国家的单位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相同。 

　　（ｃ）　会费应在每年的一月一日缴纳。 

　　（ｄ）　一个国家欠缴的会费数额等于或超过其前两个整年的会费数额的，不得在本专门联盟的任何机构

内行使表决权。但是，如果本联盟的任何机构证实延迟缴费是由于特殊的和不可避免的情况，则在此期间内，

可以允许该国在该机构内继续行使表决权。 

　　（ｅ）　如预算在新财政年度开始前尚未通过，根据财务规则的规定，预算应与上一年度预算的水平相

同。 

   （５）　国际局提供的与本专门联盟有关的服务应收的各种费用数额，应由总干事确定并报告大会。 

   （６）　（ａ）本专门联盟应设工作基金，由本专门联盟每一国家一次缴纳组成。如基金不足，大会应决

定予以增加。 

　　（ｂ）　每一国家向上述基金初次缴纳的数额或在基金增加时缴纳的数额，应和建立基金或决定增加基金

的当年该国缴纳的会费成比例。 

　　（ｃ）　缴款的比例和条件，应由大会根据总干事的建议并听取本组织协调委员会的意见后规定。 

   （７）　（ａ）在本组织与本组织总部所在地国家签订的总部协定中应规定：工作基金不足时，该国应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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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该项贷款的数额和条件，每一次应由本组织与该国签订单独的协定。 

　　（ｂ）　（ａ）项所指的国家与本组织都各自有权以书面通知废除贷款的义务。废除应在发出通知当年年

底起三年后生效。 

   （８）　账目的审核工作应按财务规则的规定，由本专门联盟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或外界的审计师进行。

审计师应由大会在征得其同意后指定。第十条 本协定的修订 

 （１）　本协定可以由本专门联盟国家的特别会议随时修订。 

 （２）　任何修订会议的召开，应由大会规定。 

   （３）　本协定第七、八、九和十一条，可以由修订会议或按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修订。第十一条 本协

定某些规定的修订 

 （１）　本专门联盟任何国家或总干事均可对第七、八、九条和本条提出修正案。修正案至少应在提交大

会审议前六个月，由总干事通知本专门联盟各国。 

   （２）　对第（１）款所指各条的修正案，应由大会通过。通过需有所投票数的四分之三票。但对第七条

和本款的任何修正案，需有所投票数的五分之四票。 

   （３）　（ａ）对第（１）款所指各条的任何修正案，应在总干事收到修正案通过时的本专门联盟四分之

三国家按其各自宪法程序表示接受修正案的书面通知日起一个月后生效。 

　　（ｂ）　对上述各条的任何修正案经依上述规定接受后，在修正案生效时，对本专门联盟的所有成员国都

有约束力，但增加本专门联盟国家财政义务的修正案，只对已经通知接受该修正案的国家有约束力。 

　　（ｃ）　依（ａ）项规定已经接受的任何修正案，在依（ａ）项规定生效后对于成为本专门联盟成员国的

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第十二条 成为本协定的缔约国 

 （１）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任何缔约国，通过以下手续均可成为本协定的缔约国： 

　　（Ⅰ） 签字并交存批准书，或 

　　（Ⅱ） 交存加入书。 

   （２）　批准书或加入书均应递交总干事保存。 

   （３）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斯德哥尔摩议定书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应适用于本协定。 

   （４）　第（３）款的规定不应理解为意味着本专门联盟国家承认或默认另一国家依该款规定将本协定适

用于其领地的实际状况。第十三条 本协定的生效 

 （１）　（ａ）本协定应在以下国家递交批准书或加入书一年后生效。 

　　（Ⅰ）　在协定开放签字之日有欧洲公约的三分之二缔约国，以及 

　　（Ⅱ）　三个以前不是欧洲公约的缔约国，而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缔约国，其中至少有一国在其交

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根据国际局公布的最新年度统计，其专利或发明人证书的申请数已超过四万件。 

　　（ｂ）　除按照（ａ）项规定本协定对之生效的国家外，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本协定在总干事就其批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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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加入书发出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除非批准书或加入书已经指定以后的日期。在后一情况下，本协定应在

指定的日期对该国生效。 

　　（ｃ）　欧洲公约缔约国批准或加入本协定的，有义务退出该公约，最迟自本协定对这些国家生效之日起

发生效力。 

   （２）　批准或加入本协定，应自动接受本协定的全部条款并享有本协定的一切利益。第十四条 本协定

的有效期 

  本协定的有效期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有效期相同。第十五条 退出 

 （１）　本专门联盟的任何国家均可通知总干事退出本协定。 

 （２）　退出应自总干事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３）　任何国家在成为本专门联盟成员之日起五年届满以前，不得行使本条规定的退出的权利。第十六

条 签字、语言、通知、保存职责 

   （１）　（ａ）本协定应在一份用英语和法语写成的原本上签字，两种文本均为同等的正本。 

　　（ｂ）　本协定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３０日以前在斯特拉斯堡开放签字。 

 　 （ｃ）　本协定的原本在签字日期截止后，应由总干事保存。 

   （２）　总干事在与有关政府协商后，应制定德语、日语、葡萄牙语、俄罗斯语、西班牙语以及大会指定

的其他语言的正式文本。 

   （３）　（ａ）总干事应将经其证明的本协定的签字文本两份送各签字国政府，并根据请求，送交任何其

他国家政府。总干事还应将经其证明的文本一份送交欧洲理事会秘书长。 

　　（ｂ）　总干事应将经其证明的本协定任何修正案两份送交本专门联盟各国政府，并根据请求，送交任何

其他国家政府。总干事还应将经其证明的一份送交欧洲理事会秘书长。 

　　（ｃ）　总干事应根据请求，将经其证明的用英语或法语写的本分类法一份送交在本协定上签字或加入本

协定的任何国家政府。 

   （４）　总干事应将本协定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 

   （５）　总干事应将下列事项通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所有缔约国政府以及欧洲理事会秘书长： 

　　（Ⅰ）　签字； 

　　（Ⅱ）　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 

　　（Ⅲ）　本协定生效的日期； 

　　（Ⅳ）　对使用本分类法的保留； 

　　（Ⅴ）　对本协定修正案的接受； 

　　（Ⅵ）　上述修正案的生效日期； 

　　（Ⅶ）　收到的退出通知。第十七条 过渡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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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在本协定生效后二年内，未参加本专门联盟的欧洲公约缔约国可根据自愿，与本专门联盟成员国

一样在专家委员会中享有相同的权利。 

   （２）　在第（１）款所指的期限届满后三年内，该款所指的国家可以委派观察员出席专家委员会会议，

如经专家委员会决定，也可以出席该委员会所设的任何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会议。在同一期间内，也可以根据

第五条第（５）款的规定提交修订本分类法的建议，根据第六条第（１）款的规定，并应得到关于专家委员会

所作决定和建议的通知。 

   （３）　在本协定生效后五年内，未参加本专门联盟的欧洲公约缔约国，可以委派观察员出席大会的会

议，如经大会决定，也可以出席大会所设立的任何委员会或工作组的会议。 

 

56.建立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洛迦诺协定 

1968 年 10 月 8 日签订于洛迦诺 

第一条 专门联盟的建立；国际分类法的采用 

(1)适用本协定的国家组成专门联盟。 

(2)上述国家采用统一的工业品外观设计分类法（下称“国际分类法”）。 

(3)国际分类法应当包括： 

(i) 大类和小类表； 

(ii) 使用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目录，包括这些商品分成大类和小类的分类标记； 

(iii) 用法说明。 

(4) 大类和小类表作为本协定的附件，依照第三条规定设立的专家委员会（下称“专家委员会”）可以对其作

出修正和补充。 

(5) 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目录和用法说明应当由专家委员会依照第三条规定的程序通过。 

(6) 专家委员会可以依照第三条规定的程序对国际分类法进行修正和补充。 

(7) 

(a) 国际分类法应当使用英语和法语制定。 

(b) 第五条所述大会可以指定的其他语言的国际分类法正式文本，应当由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下称“本组

织”）公约所述的知识产权国际局（下称“国际局”）与有关国家政府协商后制定。 

第二条 国际分类法的使用和法定范围 

(1) 除本协定规定的要求外，国际分类法纯属管理性质。然而，每个国家可以将其认为适当的法定范围归属于

国际分类法。特别是本专门联盟各国对本国给予外观设计的保护性质和范围应当不受国际分类法的约束。 

(2) 本专门联盟的每一国家保留将国际分类法作为主要的分类系统或者作为辅助的分类系统使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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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专门联盟国家的主管局应当在外观设计保存或注册的官方文件上以及在正式公布这些文件时在有关刊物

上标明使用外观设计的商品所属国际分类法的大类和小类号。 

(4) 在选择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目录中的用语时，专家委员会应相当谨慎，避免使用含有专有权的用语。但

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中所列的任何用语并不表示专家委员会对该用语是否含有专有权的意见。 

第三条 专家委员会 

(1) 专家委员会应当承担第一条第(4)款、第(5)款和第(6)款所述的任务。本专门联盟的每一国家，在专家委员

会都应当有代表，该委员会应当按照出席国家的简单多数所通过的议事规则进行组织。 

(2) 专家委员会应当依本专门联盟国家的简单多数票通过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目录和用法说明。 

(3) 对国际分类法的修正和补充的建议可以由本专门联盟的任何国家主管局或者由国际局提出。由主管局提出

的任何建议应当由该局通知国际局。由主管局以及由国际局提出的建议应当由国际局在不迟于审议该建议的专

家委员会会议开会前二个月送交专家委员会的每一成员。 

(4) 专家委员会关于国际分类法的修正和补充的决定应当由本专门联盟国家的简单多数通过。然而，如果决定

涉及建立新的大类或者将一些商品由一个大类转移至另一大类时，需要全体一致同意。 

(5) 每个专家应当有通过邮寄投票的权利。 

(6) 如果一个国家未指派代表参加专家委员会的一届会议，或者指派的专家在会议期间或者在专家委员会议事

规则所规定的期间未参加投票，该有关国家应当认为已接受专家委员会的决定。 

第四条 国际分类法及其修正和补充的通知与公布 

(1) 专家委员会所通过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目录和用法说明，以及该委员会所决定的国际分类法的修正或

补充应当由国际局通知本专门联盟各国主管局。通知一经收到，专家委员会的决定就应当开始生效。然而，如

果决定涉及建立新的大类，或将一些商品从一个大类转移至另一大类时，该决定应当自发出上述通知之日起六

个月开始生效。 

(2) 国际局作为国际分类法的保存机构，应当将已开始生效的修正和补充编入国际分类法中。修正和补充的公

告应当在大会指定的期刊上公布。 

第五条 本专门联盟大会 

(1) 

(a) 本专门联盟应当设立大会，由本专门联盟各国组成。 

(b) 本专门联盟每一国家的政府应当有一名代表，可辅以若干副代表、顾问和专家。 

(c) 每一代表团的费用应当由委派代表团的政府负担。 

(2) 

(a) 除第三条规定外，大会应当： 

(i) 处理有关维持和发展本专门联盟以及执行本协定的一切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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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就有关修订会议的筹备事项对国际局给予指示； 

(iii) 审查和批准本组织总干事（下称“总干事”）关于本专门联盟的报告和活动，并就本专门联盟职权范围

内的事项对总干事给予一切必要的指示； 

(iv) 确定本专门联盟的计划和通过其三年预算，并批准其决算； 

(v) 通过本专门联盟的财务规则； 

(vi)决定英语和法语以外语言的国际分类法正式文本的制定； 

(vii)除按第三条所设立的专家委员会以外，建立为实现本专门联盟目标而认为适当的其他专家委员会和工作

组； 

(viii)确定接受哪些非本专门联盟成员的国家以及哪些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为观察员出席大会的会

议； 

(ix)通过第五条至第八条的修正案； 

(x)采取旨在促进实现本专门联盟的目标的任何其他适当的行动； 

(xi)履行按照本协定是适当的其他职责。 

(b)关于与本组织管理的其他联盟共同有关的事项，大会应在听取本组织协调委员会的意见后作出决定。 

(3) 

(a) 大会的每一成员国应当有一票表决权。 

(b) 大会成员国的半数构成开会的法定人数。 

(c) 尽管有(b)项的规定，如任何一次会议出席的国家不足大会成员国的半数，但达到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以

上时，大会可以作出决定，但是，除有关大会本身议事程序的决定外，所有其他决定只有符合下述条件才能生

效。国际局应当将上述决定通知未出席的大会成员国，请其在通知之日起三个月的期间内，以书面表示是否赞

成或弃权。如该期间届满时，这些表示是否赞成或弃权的国家数目达到会议本身开会法定人数所缺少的国家数

目，只要同时也取得了规定的多数票，这些决定即应当生效。 

(d) 除第八条第(2)款规定外，大会的决定需有所投票数的三分之二票。 

(e) 弃权不应当认为是投票。 

(f) 一名代表仅可以一国名义代表一个国家投票。 

(4) 

(a) 大会应当每三历年由总干事召开一次例会，如无特殊情况，应当与本组织的大会在同一期间和同一地点召

开。 

(b) 大会的非常会议应当由总干事根据大会四分之一成员国的请求召开。 

(c) 每届会议的议程应由总干事准备。 

(5) 大会应当通过自己的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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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国际局 

(1) 

(a) 有关本专门联盟的行政工作应当由国际局执行。 

(b) 国际局特别应当负责筹备各种会议，并为大会、专家委员会以及由大会或专家委员会所设立的其他专家委

员会和工作组设置秘书处。 

(c) 总干事是本专门联盟的最高行政官员，并代表本专门联盟。 

(2) 总干事及其指定的职员均应当参加大会、专家委员会以及由大会或者专家委员会所设立的其它专家委员会

或工作组的所有会议，但无表决权。总干事或者其指定的职员应当是这些机构的当然秘书。 

(3) 

(a) 国际局应当依照大会的指示，为修订本协定除第五条至第八条以外的各规定的会议进行筹备工作。 

(b) 国际局可以就修订会议的筹备工作与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进行磋商。 

(c) 总干事及其指定的人员应当参加修订会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4) 国际局应当执行指定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财 务 

(1) 

(a) 本专门联盟应当有预算。 

(b) 本专门联盟的预算应当包括本专门联盟的专有的收入和支出，对各联盟共同支出预算的摊款，以及在需要

时包括向本组织成员国会议预算提供的款项数。 

(c) 对于不是专属于本专门联盟的支出，而是与本组织管理下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其他联盟有关的支出，应当

视为各联盟的共同支出。本专门联盟在该项共同支出中的摊款，应当与本专门联盟在其中所享有的利益成比

例。 

(2) 制订本专门联盟的预算，应当适当考虑与本组织管理的其他联盟预算相协调的需要。 

(3) 本专门联盟预算的财政来源如下： 

(i) 本专门联盟国家的会费； 

(ii) 国际局提供的与本专门联盟有关的服务应得的各种费用； 

(iii) 国际局有关本专门联盟出版物的售款或版税； 

(iv) 赠款、遗赠和补助金； 

(v) 租金、利息以及其他杂项收入。 

(4) 

(a) 为了确定第(3)款第(i)项所指的会费数额，本专门联盟每一国家应当与其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联盟属于同

一等级，并应当以该联盟对该等级所确定的单位数为基础缴纳其年度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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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专门联盟每一个国家年度会费的数额在所有国家向本专门联盟预算缴纳的会费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应当

与该国的单位数在所有缴纳会费国家的单位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相同。 

(c) 会费应当在每年的一月一日缴纳。 

(d) 一个国家欠缴的会费数额等于或超过其前两个整年的会费数额的，不得在本专门联盟的任何机构内行使表

决权。但是，如果本专门联盟的任何机构确知延迟缴费是由于特殊的和不可避免的情况，则在这期间内，可以

允许该国在该机构内继续行使其表决权。 

(e) 如果预算在新财政年度开始以前尚未通过，预算应当按财务规则的规定与上一年度预算的水平相同。 

(5) 国际局提供的与本专门联盟有关的服务应得的各种费用数额，应当由总干事确定并报告大会。 

(6) 

(a) 本专门联盟应当设立工作基金，由本专门联盟的每一国家一次缴纳组成，如果基金不足，大会应当决定予

以增加。 

(b) 每一国家对上述基金初次缴纳的数额或在基金增加时缴纳的数额，应当与建立基金或决定增加基金的当年

该国缴纳的会费成比例。 

(c) 缴款的比例和条件，应当由大会根据总干事的建议，并听取本组织协调委员会的意见后确定。 

(7) 

(a) 在本组织与本组织总部所在地国家签订的总部协定中应当规定：工作基金不足时，该国应予贷款。该项贷

款的数额和条件，每一次应当由本组织与该国签订单独的协定。 

(b) 上列(a)项所指的国家与本组织都各自有权以书面通知废除贷款的义务。废除应当自发出通知当年年底起三

年后生效。 

(8) 帐目的审计工作应当按财务规则的规定，由本专门联盟一个或多个国家或者外来的审计师进行。审计师应

当由大会在征得其同意后指定。 

第八条 第五条至第八条的修正 

(1) 本专门联盟任何国家或者总干事均可对第五、六、 七条和本条提出修正案。修正案至少应当在提交大会审

议前六个月，由总干事通知本专门联盟各国。 

(2) 对第(1)款所指各条的修正案，应当由大会通过。通过需有投票数的四分之三票。但对第五条和本款的任何

修正案，需有所投票数的五分之四票。 

(3) 对第(1)款所指各条的任何修正案，应当自总干事收到修正案通过时的本专门联盟四分之三国家按其各自宪

法程序表示接受修正案的书面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后生效。对上述各条的任何修正案经依上述规定接受后，对修

正案生效时本专门联盟的成员国或者在此后日期成为成员国的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但是增加本专门联盟国家

财政义务的修正案，只对已经通知接受该修正案的国家有约束力。 

第九条 批准和加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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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任何缔约国已在本协定签字的都可以批准本协定；未在本协定签字的，可以加入

本协定。 

(2) 批准书和加入书均应当递交总干事保存。 

(3) 

(a) 对于最先递交其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五个国家，本协定应当在递交第五份批准书或者加入书三个月后开始生

效。 

(b) 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本协定应当自总干事就其批准书或者加入书发出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后生效，除非批准

书或者加入书已经指定以后的日期。在后一种情况下，本协定应当在指定的日期对该国生效。 

(4) 批准或加入本协定，应当自动接受本协定的全部条款，并享有本协定的一切利益。 

第十条 本协定的效力和有效期 

本协定的效力和有效期应当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效力和有效期相同。 

第十一条 对第一条至第四条和第九条至第十五条的修订 

(1) 对第一条至第四条和第九条至第十五条都可提出修订，以便采用期望的改进。 

(2) 每项修订都应当在本专门联盟国家的代表会议上予以审议。 

第十二条 退 出 

(1) 任何国家均可通知总干事退出本协定。退出仅对发出此通知的国家生效，对于本专门联盟的其他国家，本

协定仍保持其全部效力。 

(2) 退出应当自总干事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3) 任何国家在成为本专门联盟成员国之日起五年届满以前，不得行使本条规定的退出的权利。 

第十三条 领 地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适用于本协定。 

第十四条 签字、语言、通知 

(1) 

(a) 本协定应当在一份用英语和法语写成的文本上签字，两种文本均为同等的正本，并应当由瑞士政府保存。 

(b) 本协定于 1969 年 6 月 30 日以前在伯尔尼开放签字。 

(2) 总干事在与有关政府协商后，应当制定大会指定的其他语言的正式文本。 

(3) 总干事应当将经瑞士政府证明的本协定签字文本两份送给各签字国政府，并根据请求送交任何其他国家政

府。 

(4) 总干事应当将本协定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 

(5) 总干事应当将本协定的生效日期、签字、批准书或者加入书的保存、本协定修正案的接受、该修正案的生

效日期以及退出的通知，通知本专门联盟所有国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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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过渡条款 

在第一任总干事就职前，本协定所指本组织的国际局或者总干事应当认为分别指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

（BIRPI）或者其总干事。附 件 

国际分类的大类和小类表 

第 1类--食品，包括营养品 

01)烘制食品、饼干、发面点心、通心粉等 

02)巧克力、糖果、冰制食品 

03)乳酪、黄油和其他乳制品及代用品 

04)鲜肉（包括猪肉制品） 

05)动物饲料 

99)其他杂项 

第 2类--各种服装和衣着用品，包括鞋类 

01)服装 

02)内衣、女内衣、妇女紧身胸衣、乳罩 

03)帽类 

04)鞋类（包括长筒靴、鞋和拖鞋） 

05)短袜和长筒靴袜 

06)领带、头巾和围巾 

07)手套 

08)零星服饰 

99)其他杂项 

第 3类--其他类未列入的旅行用品和个人用品 

01)大衣箱、手提箱和公文包 

02)手提包、钱夹、袖珍本、钱包装物盒 

03)伞、手杖 

04)扇子 

99)其他杂项 

第 4类--刷子类 

01)清洁刷和扫帚 

02)梳妆用刷和衣服刷 

03)工业用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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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油漆刷 

99)其他杂项 

第 5类--纺织布匹制品和其他被单类材料 

01)纺成品 

02)纺织品（纺织、针织等） 

03)被单材料 

04)毡制品 

05)覆盖用片材（糊墙纸、漆布等） 

06)花边饰物 

07)绣制品 

08)带、编带和其他装饰品 

09)皮革制品和皮革代用品 

99)其他杂项 

第 6类--家具与陈设品 

01)家具 

02)床垫和垫子 

03)帘（成品） 

04)地毯 

05)地席和小地毯 

06)镜子和镜框 

07)衣架 

08)床罩 

09)家用亚麻织物和餐巾 

99)其他杂项 

第 7类--其他类未列入的家用品 

01)瓷器、玻璃器皿、餐用盘碟杯碗和其他类似物品 

02)烹调用具和容器 

03)刀、叉和匙 

04)烹调用炉、烤面包器等 

05)剁碎机、绞肉机、粉碎机和混合机 

06)熨斗及洗熨、清洁及干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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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其他杂项 

第 8类--工具和五金用品 

01)农业、林业和园艺用工具和器具 

02)其他工具和器具 

03)锁和其他五金配件 

04)钉子、螺钉、螺帽、螺栓等 

99)其他杂项 

第 9类--包装和容器 

01)瓶、长颈瓶、酸坛、细颈坛和罐类 

02)密封装置 

03)圆桶和木桶 

04)盒和箱 

05)有盖篮、柳条箱和篮 

06)袋、包装物以及管和管盖 

07)罐头 

08)绳子和加箍材料 

99)其他杂项 

第 10 类--钟、表以及测量仪器 

01)室内用钟 

02)表和手表 

03)警铃 

04)其他钟 

05)所有其他精密计时仪器 

06)表、钟和其他精密计时仪器的盘面、指针和所有其他零件 

07)大地测量、航海、声学及气象的用品 

08)测量物理量（如长度、压力等）的仪器 

09)测量温度的仪器 

10)测量电量的仪器（电压表等） 

11)测试仪器 

99)其他杂项 

第 11 类--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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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珠宝饰物 

02)小件饰物、有切平面的宝石、壁炉架和墙壁装饰品，包括花瓶 

03)纪念章、徽章 

04)人造花、人造水果和人造植物 

05)节日装饰品 

99)其他杂项 

第 12 类--运载工具 

01)用动物牵引的运载工具 

02)有轨电车、卡车和手推车、手拉车 

03)铁路机车和车辆以及所有其他有轨运输工具 

04)索车和有座架空缆车 

05)电梯和升降机 

06)船和艇 

07)飞行器、宇宙飞船 

08)汽车和公共汽车 

09)卡车和拖拉机 

10)拖车，包括野营用拖车或有活动住房的拖车 

11)摩托车、低座小型摩托车、自行车和三轮摩托车 

12)童车和轮椅 

13)专门车 

14)充气轮胎、内带和其他类未列入的所有其他设备和附件 

99)其他杂项 

第 13 类--发电、配电和输电设备 

01)发电机和电动机 

02)电力变压器、整流器、电池和蓄电池 

03)配电和控制设备（导线、开关装置等） 

99)其他杂项 

第 14 类--电子和电子设备 

01)声音或者图像的记录和复制设备 

02)情报的记录、复制和检索设备 

03)通信设备（电报、电话、电传机、电视机和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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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放大器 

99)其他杂项 

第 15 类--工业用和家用机器 

01)发动机（非电力的） 

02)泵和压缩机 

03)农业机械 

04)建筑机械 

05)其他类未列入的工业机器 

06)工业用洗衣和清洁机器 

07)家用洗衣和清洁机器 

08)工业用纺织缝纫、针织和绣花机器 

09)家用纺织缝纫、针织和绣花机器 

10)工业用冷藏设备 

11)家用冷藏设备 

12)食品配制机器 

99)其他杂项 

第 16 类--摄影、电影摄影和光学设备 

01)照像机 

02)电影摄影机 

03)放映机（放映幻灯片用） 

04)放映机（放映电影用） 

05)照像复制设备和放大机 

06)显影设备 

07)附件 

08)光学制品，如眼镜、显微镜等 

99)其他杂项 

第 17 类--乐器 

01)键盘式乐器（包括电子乐器和其他风琴乐器） 

02)管乐器（包括键盘式手风琴） 

03)弦乐器 

04)打击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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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机械乐器 

99)其他杂项 

第 18 类--印刷和办公机械 

01)打字机和计算机（电子机械除外） 

02)活版印刷机 

03)不用活版印刷工艺的印刷机（照像复制机除外） 

04)印刷符号和铅字 

05)铅黄 

99)其他杂项 

第 19 类--文具用品、办公设备、艺术家用和教学用材料 

01)书写用纸和信封 

02)办公设备 

03)日历 

04)装订器具 

05)插图卡片和其他印刷品 

06)手写用的材料和器具 

07)绘画用材料和器具（刷子除外），雕塑用、雕刻用以及其他艺术用的材料和器具 

08)教学用材料 

99)其他杂项 

第 20 类--销售和广告设备 

01)自动售货机 

02)展览用和销售用设备 

03)标志牌和广告材料 

99)其他杂项 

第 21 类--游戏、玩具和体育用品 

01)游戏用品 

02)玩具 

03)体操和运动器械及设备 

04)娱乐和游艺用品 

05)帐篷 

99)其他杂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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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类--武器和打猎、捕鱼和捕捉害兽的用具 

01)随身武器 

02)射弹武器 

03)弹药、导火索和射弹 

04)打猎用具（武器除外） 

05)钓鱼竿 

06)钓鱼竿上的绕线轮 

07)饵 

08)其他的钓鱼用具 

09)消灭害兽用的捕捉器和用品 

99)其他杂项 

第 23 类--卫生、供暖、通风和空调设备 

01)流体和气体分配设备（包括管和管接头） 

02)卫生装置和设备（浴缸、淋浴装置、脸盆、盥洗室设备、成套卫生设备等） 

03)取暖设备 

04)通风和空调设备 

05)固体燃料 

99)其他杂项 

第 24 类--医疗和实验室设备 

01)病人用运输和膳宿设备 

02)医院和实验室设备（供诊断、化验、手术、治疗、眼测试用） 

03)内科、外科、口腔科设备 

04)修复手术用品 

05)敷裹和护理材料 

99)其他杂项 

第 25 类--建筑和施工构件用品 

01)建筑材料和构件，如砖、梁、瓦、石板、板条等 

02)窗、门、百叶窗等 

03)型材、角钢和槽钢 

04)房屋、车库和其他建筑物 

05)土木工程构件 



592 

 

99)其他杂项 

第 26 类--照明设备 

01)电光源或非电光源，如白炽灯、发光管和发光板 

02)灯、落地灯、枝形吊灯、壁灯和吊灯装置 

03)公用照明装置（户外灯、舞台照明、泛光灯） 

04)手电筒、手灯和提灯 

05)蜡烛和烛台 

06)灯罩 

99)其他杂项 

第 27 类--烟草和吸烟用具 

01)烟草、雪茄和香烟 

02)烟斗、雪茄烟和香烟烟嘴 

03)烟灰缸 

04)火柴 

05)打火机 

06)雪茄烟盒、香烟盒、烟罐和烟袋 

99)其他杂项 

第 28 类--药品和化妆品，梳妆用品和器具 

01)药品 

02)化妆品 

03)梳妆用品和美容室设备 

99)其他杂项 

第 29 类--人类的安全和保护的装置和设备 

01)防火灾的装置和设备 

02)水淹营救的装置和设备 

03)山间营救的装置和设备 

99)防止其他事故（道路、矿井、工业等）的装置和设备 

第 30 类--动物照管和驯养设备 

01)窝棚和围栏 

02)喂食器和喂水器 

03)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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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动物的安全和保护的装置和设备 

99)其他用品 

第 31 类--其他杂项 

前面各类未包括的所有产品 

决议 

1968 年 10 月 7 日洛迦诺会议通过 

(1) 在国际局设立一个临时专家委员会。本临时专家委员会应当包括在建立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洛迦诺协

定上签字的每一国家代表。 

(2) 本临时专家委员会应当将本协定第一条第(5)款所述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目录和用法说明草案提交给国

际局，并应当对本协定所附大类和小类表再予审查，必要时应当将该表的修正和补充草案提交给国际局。 

(3) 国际局应当为本临时专家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准备，并应当尽早地召开会议。 

(4) 本协定一旦生效，依照本协定第三条设立的专家委员会应当对上述第(2)款所述的有关草案作出决定。 

(5) 本临时专家委员会成员的旅费和生活费应当由其所代表的国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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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相关法律知识 

 

 

 

 

 

 

 

 

 

（一）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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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1987 年 1 月 1 日 

第一章 基本原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

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

系。 

  第三条 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 

  第四条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六条 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第七条 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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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法关于公民的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

章 公民（自然人） 

  第一节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九条 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第十条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第十一条 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 

  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十二条 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

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第十三条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

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第十四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 

  第十五条 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第

二节 监 护 

  第十六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

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 

  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第十七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 

  （一）配偶； 

  （二）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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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成年子女； 

  （四）其他近亲属； 

 （五）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

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 

  没有第一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

担任监护人。 

  第十八条 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

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

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 

  第十九条 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精神病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 

  被人民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根据他健康恢复的状况，经本人或者利

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宣告他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三节 宣告失踪和宣告

死亡 

  第二十条 公民下落不明满二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为失踪人。 

  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时间从战争结束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一条 失踪人的财产由他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或者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代管。代管有争议

的，没有以上规定的人或者以上规定的人无能力代管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人代管。 

  失踪人所欠税款、债务和应付的其他费用，由代管人从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 

  第二十二条 被宣告失踪的人重新出现或者确知他的下落，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撤销

对他的失踪宣告。 

  第二十三条 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 

  （一）下落不明满四年的； 

  （二）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的。 

  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时间从战争结束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四条 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或者确知他没有死亡，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撤

销对他的死亡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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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第二十五条 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有权请求返还财产。依照继承法取得他的财产的公民或者组织，应当返还

原物；原物不存在的，给予适当补偿。第四节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 

  第二十六条 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

可以起字号。 

  第二十七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承包合同规定从事商品经营的，为农村

承包经营户。 

  第二十八条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九条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

产承担。第五节 个人合伙 

  第三十条 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第三十一条 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

议。 

  第三十二条 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 

  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 

  第三十三条 个人合伙可以起字号，依法经核准登记，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 

  第三十四条 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 

  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 

  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

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第三章 法 人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六条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 

  第三十七条 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成立； 

  （二）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 

  （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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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条 法人以它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 

  第四十条 法人终止，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停止清算范围外的活动。第二节 企业法人 

  第四十一条 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资金数额，有组织章程、组织机构和场

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具备法人条件的，依

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取得中国法人资格。 

  第四十二条 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 

  第四十三条 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企业法人分立、合并或者有其他重要事项变更，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并公告。 

  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 

  第四十五条 企业法人由于下列原因之一终止： 

  （一）依法被撤销； 

  （二）解散； 

  （三）依法宣告破产； 

  （四）其他原因。 

  第四十六条 企业法人终止，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 

  第四十七条 企业法人解散，应当成立清算组织，进行清算。企业法人被撤销、被宣告破产的，应当由主管

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组织有关机关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织，进行清算。 

  第四十八条 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以企业

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

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九条 企业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法人承担责任外，对法定代表人可以给予行政处分、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出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非法经营的； 

  （二）向登记机关、税务机关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三）抽逃资金、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 

  （四）解散、被撤销、被宣告破产后，擅自处理财产的； 

  （五）变更、终止时不及时申请办理登记和公告，使利害关系人遭受重大损失的； 

  （六）从事法律禁止的其他活动，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第三节 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法人 

  第五十条 有独立经费的机关从成立之日起，具有法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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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从成立之日起，具有法人资格；依法

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经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第四节 联 营 

  第五十一条 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组成新的经济实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备法人条

件的，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第五十二条 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由联营各方按照出资

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

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三条 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按照合同的约定各自独立经营的，它的权利和义务由

合同约定，各自承担民事责任。第四章 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第一节 民事法律行为 

  第五十四条 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 

  第五十五条 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十六条 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是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

法律规定。 

  第五十七条 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

变更或者解除。 

  第五十八条 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 

  （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 

  （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 

  （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第五十九条 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 

  （二）显失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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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 

  第六十条 民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六十一条 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

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对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

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 

  第六十二条 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          

第二节 代理 

第六十三条 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

任。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 

  第六十四条 代理包括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 

  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指定代理人按照人

民法院或者指定单位的指定行使代理权。 

  第六十五条 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

当用书面形式。 

  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

者盖章。 

  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 

  第六十六条 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

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

示的，视为同意。 

  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

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 

  第六十七条 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的，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

违法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 

  第六十八条 委托代理人为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托他人代理的，应当事先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事先没有

取得被代理人同意的，应当在事后及时告诉被代理人，如果被代理人不同意，由代理人对自己所转托的人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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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民事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而转托他人代理的除外。 

  第六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理终止： 

  （一）代理期间届满或者代理事务完成； 

  （二）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 

  （三）代理人死亡； 

  （四）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五）作为被代理人或者代理人的法人终止。 

  第七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定代理或者指定代理终止： 

  （一）被代理人取得或者恢复民事行为能力； 

  （二）被代理人或者代理人死亡； 

  （三）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四）指定代理的人民法院或者指定单位取消指定； 

  （五）由其他原因引起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监护关系消灭。第五章 民事权利 

  第一节 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 

  第七十一条 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第七十二条 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

约定的除外。 

  第七十三条 国家财产属于全民所有。 

  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 

  第七十四条 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包括： 

  （一）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 

  （二）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 

  （三）集体所有的建筑物、水库、农田水利设施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设施； 

  （四）集体所有的其他财产。 

  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

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 

  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

结、没收。 

  第七十五条 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牲

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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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

收。 

  第七十六条 公民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 

  第七十七条 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 

  第七十八条 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共有。 

  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共同共有

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按份共有财产的每个共有人有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转让。但在出售时，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

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第七十九条 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扬

或者物质奖励。 

  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 

  第八十条 国家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

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 

  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 

  土地不得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第八十一条 国家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

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理

利用的义务。 

  国家所有的矿藏，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开采，也可以依法由公民采挖。国家保护

合法的采矿权。 

  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

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 

  国家所有的矿藏、水流，国家所有的和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山岭、草原、荒地、滩涂不得买

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第八十二条 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享有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第八十三条 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

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赔偿损失。第二节 债 权 

  第八十四条 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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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 

  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第八十五条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八十六条 债权人为二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分享权利。债务人为二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分担

义务。 

  第八十七条 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

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

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 

  第八十八条 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部履行自己的义务。 

  合同中有关质量、期限、地点或者价款约定不明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内容不能确定，当事人又不能通过

协商达成协议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质量标准履行，没有国家质量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履行。 

  （二）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

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给付一方的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的所在地

履行。 

  （四）价款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履行；没有国家规定价格的，参照市场价格或者同类物品

的价格或者同类劳务的报酬标准履行。 

  合同对专利申请权没有约定的，完成发明创造的当事人享有申请权。 

  合同对科技成果的使用权没有约定的，当事人都有使用的权利。 

  第八十九条 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可以采用下列方式担保债务的履行： 

  （一）保证人向债权人保证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按照约定由保证人履行或者承担连带

责任；保证人履行债务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可以提供一定的财产作为抵押物。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的

规定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得到偿还。 

  （三）当事人一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向对方给付定金。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

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接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

金。 

  （四）按照合同约定一方占有对方的财产，对方不按照合同给付应付款项超过约定期限的，占有人有权留

置该财产，依照法律的规定以留置财产折价或者以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得到偿还。 

  第九十条 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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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一条 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并

不得牟利。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国家批准的合同，需经原批准机关批准。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原合同另有

约定的除外。 

  第九十二条 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第九十三条 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

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第三节 知识产权 

  第九十四条 公民、法人享有著作权（版权），依法有署名、发表、出版、获得报酬等权利。 

  第九十五条 公民、法人依法取得的专利权受法律保护。 

  第九十六条 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依法取得的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第九十七条 公民对自己的发现享有发现权。发现人有权申请领取发现证书、奖金或者其他奖励。 

  公民对自己的发明或者其他科技成果，有权申请领取荣誉证书、奖金或者其他奖励。第四节 人 身 权 

  第九十八条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 

  第九十九条 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

名称。 

  第一百条 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一条 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

法人的名誉。 

  第一百零二条 公民、法人享有荣誉权，禁止非法剥夺公民、法人的荣誉称号。 

  第一百零三条 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第一百零四条 婚姻、家庭、老人、母亲和儿童受法律保护。 

  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零五条 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利。 

第六章 民事责任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一百零六条 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零七条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零八条 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

http://www.law-lib.com/law/lawml.asp?bbdw=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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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 

  第一百零九条 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

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 

  第一百一十条 对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对公

民、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节 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 

  第一百一十一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

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二条 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违反合同时，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对于

违反合同而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 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民事责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

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第一百一十五条 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 

  第一百一十六条 当事人一方由于上级机关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另一方赔偿

损失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再由上级机关对它因此受到的损失负责处理。第三节 侵权的民事责任 

  第一百一十七条 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

偿。 

  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 

  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八条 公民、法人的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

受到剽窃、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九条 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

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第一百二十条 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

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一百二十一条 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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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二十三条 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

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二十四条 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二十五条 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

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二十六条 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

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一百二十七条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

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

责任。 

  第一百二十八条 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的，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第一百二十九条 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

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因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

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第一百三十条 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百三十一条 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      

第一百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三十三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

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

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第六章 民事责任 

  第四节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第一百三十四条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修理、重作、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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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赔偿损失； 

  （八）支付违约金； 

  （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十）赔礼道歉。 

  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

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第七章 诉讼时效 

  第一百三十五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六条 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 

  （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 

  （二）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 

  （三）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 

  （四）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 

  第一百三十七条 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

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第一百三十八条 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第一百三十九条 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一百四十条 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

效期间重新计算。 

  第一百四十一条 法律对诉讼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第八章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第一百四十二条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依照本章的规定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

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第一百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定居国外的，他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适用定居国法律。 

  第一百四十四条 不动产的所有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第一百四十五条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第一百四十六条 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

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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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 

  第一百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

法律。 

  第一百四十八条 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第一百四十九条 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第一百五十条 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第

九章 附 则 

  第一百五十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规定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的特点，制定变通

的或者补充的单行条例或者规定。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依照法律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批准或者备案；自治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报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一百五十二条 本法生效以前，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主管机关批准开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已经向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可以不再办理法人登记，即具有法人资格。 

  第一百五十三条 本法所称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一百五十四条 民法所称的期间按照公历年、月、日、小时计算。 

  规定按照小时计算期间的，从规定时开始计算。规定按照日、月、年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天不算入，从

下一天开始计算。 

  期间的最后一天是星期日或者其他法定休假日的，以休假日的次日为期间的最后一天。 

  期间的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二十四点。有业务时间的，到停止业务活动的时间截止。 

  第一百五十五条 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届满”，包括本数；所称的“不满”、

“以外”，不包括本数。 

  第一百五十六条 本法自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5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987 年 1 月 1 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已于 1987 年 1 月 1日起施行。现就民法通则在贯彻执

行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公民 

  （一）关于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问题 

  1.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时开始。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

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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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能够以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并能维持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的，

可以认定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3.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民事活动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

的程度、本人的智力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以及行为标的数额等方面认定。 

  4.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进行的民事活动，是否与其精神健康状态相适应，可以从行为与本人

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精神状态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以及行为标的数额等方面认

定。 

  5.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症人）如果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辨

认自己行为的人；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或者比较重大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并且不能预见其行

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人。 

  6.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 

  7.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参照医院的诊断、鉴定确认。在不具

备诊断、鉴定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认定，但应以利害关系人没有异议为

限。 

  8.在诉讼中，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提出一方当事人患有精神病（包括痴呆症），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认

定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特别程序，先作出当事人有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判决。 

  确认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症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应当比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特别程序

进行审理。 

  9.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但住医院治病的除外。 

  公民由其户籍所在地迁出后至迁入另一地之前，无经常居住地的，仍以其原户籍所在地为住所。 

  （二）关于监护问题 

  10.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

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

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 

  11.认定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被监护人在生活上的联系

状况等因素确定。 

  12.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 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

女。 

  13.为患有精神病的未成年人设定监护人， 适用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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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时，可以将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二款中的（一）、（二）、（三）项或者第十七条

第一款中的（一）、（二）、（三）、（四）、（五）项规定视为指定监护人的顺序。前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

人无监护能力或者对被监护人明显不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被监护人有利的原则，从后一顺序有监护资格

的人中择优确定。被监护人有识别能力的，应视情况征求被监护人的意见。 

  监护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同一顺序中的数人。 

  15.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协议确定监护人的，应当由协议确定的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 

  16.对于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三款或者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由有关组织

予以指定。未经指定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17.有关组织依照民法通则规定指定监护人，以书面或者口头通知了被指定人的，应当认定指定成立。被指

定人不服的，应当在接到通知的次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起诉的，按变更监护关系处理。 

  18.监护人被指定后，不得自行变更。擅自变更的，由原被指定的监护人和变更后的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 

  19.被指定人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意见第十四条的规定，作出维持或者撤销指定监

护人的判决。如果判决是撤销原指定的，可以同时另行指定监护人。此类案件，比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

的特别程序进行审理。 

  在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前的监护责任，一般应当按照指定监护人的顺序，由有监护资格的人承担。 

  20.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民法通则 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

有监护资格的人或者单位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要求变更监护关

系的，按照特别程序审理；既要求承担民事责任，又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分别审理。 

  21.夫妻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无权取消对方对该子女的监护权；但是，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

方，对该子女有犯罪行为、虐待行为或者对该子女明显不利的，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取消的除外。 

  22.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因被监护人的侵权 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

由监护人承担，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负连带责任。 

  23.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将子女送给他人收养，如收养对子女的健康成长并无不利，又办了合法收养手

续的，认定收养关系成立；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不得以收养未经其同意而主张收养关系无效。 

  （三）关于宣告失踪、宣告死亡问题 

  24.申请宣告失踪的利害关系人，包括被申请宣告失踪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其他与被申请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 

  25.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的顺序是： 

  （一）配偶； 

  （二）父母、子女； 

  （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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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 

  申请撤销死亡宣告不受上列顺序限制。 

  26.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后没有音讯的状况。对于在台湾或者在国外，无法正常通讯联系的，

不得以下落不明宣告死亡。 

  27.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申请宣告死亡的期间适用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 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8.民法通则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中的下落不明的起算时间，从公民音讯消失之次日

起算。 

  宣告失踪的案件，由被宣告失踪人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住所地与居住地不一致的，由最后居住地

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29.宣告失踪不是宣告死亡的必经程序。公民下落不明，符合申请宣告死亡的条件，利害关系人可以不经申

请宣告失踪而直接申请宣告死亡。但利害关系人只申请宣告失踪的，应当宣告失踪；同一顺序的利害关系人，

有的申请宣告死亡，有的不同意宣告死亡，则应当宣告死亡。 

  30.人民法院指定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应当根据有利于保护失踪人财产的原则指定。没有民法通则第二十

一条规定的代管人，或者他们无能力作代管人，或者不宜作代管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公民或者有关组织为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失踪的，其监护人即为财产代管人。 

  31.民法通则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中的“其他费用”，包括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和因代管财产所需的管理

费等必要的费用。 

  32.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拒绝支付失踪人所欠的税款、债务和其他费用，债权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

将代管人列为被告。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向失踪人的债务人要求偿还债务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33.债务人下落不明，但未被宣告失踪，债权人起诉要求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公告传唤后缺席判决

或者按中止诉讼处理。 

  34.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失踪的案件，比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特别程序进行。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失踪

的案件，应当查清被申请宣告失踪人的财产，指定临时管理人或者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发出寻找失踪人的公

告。公告期间为半年。公告期间届满，人民法院根据被宣告失踪人失踪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出宣告失踪的

判决或者终结审理的裁定。如果判决宣告为失踪人，应当同时指定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 

  35.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以无力履行代管职责，申请变更代管人的，人民法院比照特别程序进行审理。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不履行代管职责或者侵犯失踪人财产权益的，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

求财产代管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同时申请人民法院变更财产代管人的，变更之诉比照特别程序单独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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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被宣告死亡的人，判决宣告之日为其死亡的日期。判决书除发给申请人外，还应当在被宣告死亡的人住

所地和人民法院所在地公告。 

  被宣告死亡和自然死亡的时间不一致的，被宣告死亡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仍然有效，但自然死亡前实施的民

事法律行为与被宣告死亡引起的法律后果相抵触的，则以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准。 

  37.被宣告死亡的人与配偶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死亡宣告被人民法院撤销，如果其配偶尚

未再婚的，夫妻关系从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如果其配偶再婚后又离婚或者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则

不得认定夫妻关系自行恢复。 

  38.被宣告死亡的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其子女被他人依法收养，被宣告 死亡的人在死亡宣告被撤销后，

仅以未经本人同意而主张收养关系无效的，一般不应准许，但收养人和被收养人同意的除外。 

  39.利害关系人隐瞒真实情况使他人被宣告死亡而取得其财产的，除应返还原物及孳息外，还应对造成的损

失予以赔偿。 

  40.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请求返还财产，其原物已被第三人合法取得的，第三人可不予返还。但依继承法取

得原物的公民或者组织，应当返还原物或者给予适当补偿。 

  （四）关于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问题 

  41.起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在民事诉讼中，应以营业执照登记的户主（业 主）为诉讼当事人，在诉讼文书

中注明系某字号的户主。 

  42.以公民个人名义申请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人承包的农村承包经营户，用家庭共有财产投资，或者收益

的主要部分供家庭成员享用的，其债务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清偿。 

  43.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

有财产清偿。 

  44.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如以其家庭共有财产承担责任时，应当保留家庭成员的生活必需

品和必要的生产工具。 

  45.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以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为诉讼当事人，并由合伙负责人为诉讼

代表人。合伙负责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发生法律效力。 

  未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合伙人在民事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合伙人人数众多的，可以推举诉讼代表人参加

诉讼。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发生法律效力。推举诉讼代表人，应当办理书面手续。 

  46.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

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 

  47.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

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但是

对造成合伙经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多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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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只提供技术性劳务，不提供资金、实物的合伙人，对于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对内则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技术性劳务折抵的出资比例承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

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合伙人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没有盈余分配比例的，按照其余合伙人平

均投资比例承担。 

  49.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虽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错误地登记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但实际为个人合伙

或者个体工商户的，应当按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对待。 

  50.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

以上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 

  51.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 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

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 

  52.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但因其退伙

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等情况，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

责任。 

  53.合伙经营期间发生亏损，合伙人退出合伙时未按约定分担或者未合理分担合伙债务的，退伙人对原合伙

的债务，应当承担清偿责任；退伙人已分担合伙债务的，对其参加合伙期间的全部债务仍负连带责任。 

  54.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

权和债务。入伙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退还；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清退；退还原物确有困难

的，可以折价处理。 

  55.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

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

人的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 

  56.合伙人互相串通逃避合伙债务的，除应责令其承担清偿责外，还可以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

款的规定处理。 

  57.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中关于“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是指合伙人以个人财产出资的，以合

伙人的个人财产承担；合伙人以其家庭共有财产出资的，以其家庭共有财产承担；合伙人以个人财产出资，合

伙的盈余分配所得用于其家庭成员生活的，应先以合伙人的个人财产承担，不足部分以合伙人的家庭共有财产

承担。 

  二、法人 

  58.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

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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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企业法人解散或者被撤销的，应当由其主管机关组织清算小组进行清算。企业法人被宣告破产的，应当

由人民法院组织有关机关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织进行清算。 

  60.清算组织是以清算企业法人债权、债务为目的而依法成立的组织。它负责对终止的企业法人的财产进行

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清偿。 

  对于涉及终止的企业法人债权、债务的民事诉讼，清算组织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 

  以逃避债务责任为目的而成立的清算组织，其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 

  61.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如果查明企业法人有民法通则第四十九条所列的六种情形之一的，除企业法人承

担责任外，还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九条和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直接给予罚款

的处罚；对需要给予行政处分的，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由有关部门决定处理；对构成犯罪需要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检察机关。 

  62.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依法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人采用罚款、拘留制裁措施，必须经院长批

准，另行制作民事制裁决定书。被制裁人对决定不服的，在收到决定书的次日起十日内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

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决定暂不执行。 

  63.对法定代表人直接处以罚款的数额一般在二千元以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64.以提供土地使用权作为联营条件的一方，对联营企业的债务，应当按照书面协议的约定承担；书面协议

未约定的，可以按照出资比例或者盈余分配比例承担。 

  三、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65.当事人以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形式实施的民事行为，如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作为证人或者有其他

证据证明该民事行为符合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可以认定有效。 

  66.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

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

表示。 

  67.间歇性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确能证明是在发病期间实施的，应当认定无效。 

  行为人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应当认定无效。 

  68.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

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69.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

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 

  70.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

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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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 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

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72.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

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 

  73.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变更；当事人请求撤销

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

护。 

  74.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中的“双方取得的财产”，应当包括双方 当事人已经取得和约定取得的财

产。 

  75.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如果所附的条件是违背法律规定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当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 

  76.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所附期限到来时生效或者解除。 

  77.意思表示由第三人义务转达，而第三人由于过失转达错误或者没有转 达，使他人造成损失的，一般可

由意思表示人负赔偿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78.凡是依法或者依双方的约定必须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行为，本人未亲自实施的，应当认定行为无效。 

  79.数个委托代理人共同行使代理权的，如果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与其他委托代理人协商，所实施的行为侵

害被代理人权益的，由实施行为的委托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 

  被代理人为数人时，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经其他被代理人同意而提出解除代理关系，因此造成损害的，由

提出解除代理关系的被代理人承担。 

  80.由于急病、通讯联络中断等特殊原因，委托代理人自己不能办理代理事项，又不能与被代理人及时取得

联系，如不及时转托他人代理，会给被代理人的利益造成损失或者扩大损失的，属于民法通则第六十八条中的

“紧急情况”。 

  81.委托代理人转托他人代理的，比照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规定的条件办理转托手续。因委托代理人转托不

明，给第三人造成损失的，第三人可以直接要求被代理人赔偿损失；被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后，可以要求委托

代理人赔偿损失，转托代理人有过错的，应当负连带责任。 

  82.被代理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委托代理人实施的代理行为有效：（1）代理人不知道被代理人死

亡的；（2）被代理人的继承人均予承认的；（3）被代理人与代理人约定到代理事项完成时代理权终止的；

（4）在被代理人死亡前已经进行、而在被代理人死亡后为了被代理人的继承人的利益继续完成的。 

  83.代理人和被代理人对已实施的民事行为负连带责任的，在民事诉讼中，可以列为共同诉讼人。 

  四、民事权利 

  （一）关于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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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财产已经交付，但当事人约定财产所有权转移附条件的，在所附条件成就时，财产所有权方为转移。 

  85.财产所有权合法转移后，一方翻悔的，不予支持。财产所有权尚未按原协议转移，一方翻悔并无正当理

由，协议又能够履行的，应当继续履行；如果协议不能履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86.非产权人在使用他人的财产上增添附属物，财产所有人同意增添，并就财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有约

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

人；造成财产所有人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87.有附属物的财产，附属物随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又不违法的，按约定处理。 

  88.对于共有财产，部分共有人主张按份共有，部分共有人主张共同共有，如果不能证明财产是按份共有

的，应当认定为共同共有。 

  89.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

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

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 

  90.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

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但分割夫妻共

有财产，应当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91.共有财产是特定物，而且不能分割或者分割有损其价值的，可以折价处理。 

  92.共同共有财产分割后，一个或者数个原共有人出卖自己分得的财产时，如果出卖的财产与其他原共有人

分得的财产属全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其他原共有人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应当予以支持。 

  93.公民、法人对于挖掘、发现的埋藏物、隐藏物，如果能够证明属其所有，而且根据现行的法律、政策又

可以归其所有的，应当予以保护。 

  94.拾得物灭失、毁损，拾得人没有故意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拾得人将拾得物据为己有，拒不返还而引起

诉讼的，按照侵权之诉处理。 

  95.公民和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森林、土地、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

等承包经营的权利和义务。按承包合同的规定处理。承包人未经发包人同意擅自转包或者转让的无效。 

  96.因土地、山岭、森林、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发生权属争议的，应当

由有关行政部门处理。对行政处理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依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因侵权纠纷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受理。 

  97.相邻一方因施工临时占用他方使用的土地，占用的一方如未按照双方约定的范围、用途和期限使用的，

应当责令其及时清理现场，排除妨碍，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98.一方擅自堵截或者独占自然流水，影响他方正常生产、生活的，他方有权请求排除妨碍；造成他方损失

的，应负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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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相邻一方必须使用另一方的土地排水的，应当予以准许；但应在必要限度内使用并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排水，如仍造成损失的，由受益人合理补偿。 

  相邻一方可以采取其他合理的措施排水而未采取，向他方土地排水毁损或者可能毁损他方财产，他方要求

致害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应当予以支持。 

  100.一方必须在相邻一方使用的土地上通行的，应当予以准许；因此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101.对于一方所有的或者使用的建筑物范围内历史形成的必经通道，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不得堵塞。因

堵塞影响他人生产、生活，他人要求排除妨碍或者恢复原状的，应当予以支持。但有条件另开通道的，也可以

另开通道。 

  102.处理相邻房屋滴水纠纷时，对有过错的一方造成他方损害的，应当责令其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103.相邻一方在自己使用的土地上挖水沟、水池、地窖等或者种植的竹木根枝伸延，危及另一方建筑物的

安全和正常使用的，应当分别情况，责令其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二）关于债权问题 

  104.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债务人履行义务，债务人将履行的标的物向有关部门提存的，应当认定债务已

经履行。因提存所支出的费用，应当由债权人承担。提存期间，财产收益归债权人所有，风险责任由债权人承

担。 

  105.依据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合同对产品质量 要求不明确，当事人未能达成协

议，又没有国家质量标准的，按部颁标准或者专业标准处理；没有部颁标准或者专业标准的，按经过批准的企

业标准处理；没有经过批准的企业标准的，按标的物产地同行业其他企业经过批准的同类产品质量标准处理。 

  106.保证人应当是具有代偿能力的公民、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保证人即使不具备完全代偿能力，

仍应以自己的财产承担保证责任。 

  国家机关不能担任保证人。 

  107.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的 保证合同，一般应当认定无效。但

因此产生的财产责任，分支机构如有偿付能力的，应当自行承担；如无偿付能力的，应由企业法人承担。 

  108 保证人向债权人保证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应当与债权人订立书面保证合同，确定保证人对主债务的保

证范围和保证期限。虽未单独订立书面保证合同，但在主合同中写明保证人的保证范围和保证期限，并由保证

人签名盖章的，视为书面保证合同成立。公民间的口头保证，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的，也视为保证合

同成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保证范围不明确的，推定保证人对全部主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109.在保证期限内，保证人的保证范围，可因主债务的减少而减少。新增加的债务，未经保证人同意担保

的，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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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保证人为二人以上的，相互之间负连带保证责任。但是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按份承担保证责任的除

外。 

  111.被担保的经济合同确认无效后，如果被保证人应当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除有特殊约定外，保证

人仍应承担连带责任。 

  112.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抵押物时，应当订立书面合同或者在原债权文书中写明。没有书面合

同。但有其他证据证明抵押物或者其权利证书已交给抵押权人的，可以认定抵押关系成立。 

  113.以自己不享有所有权或者经营管理权的财产作抵押物的，应当认定抵押无效。 

  以法律限制流通的财产作为抵押物的，在清偿债务时，应当由有关部门收购，抵押权人可以从价款中优先

受偿。 

  114.抵押物在抵押权人保管期间灭失、毁损的，抵押权人如有过错，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抵押物在抵押人处灭失、毁损的，应当认定抵押关系存在，并责令抵押人以其他财产代替抵押物。 

  115.抵押物如由抵押人自己占有并负责保管，在抵押期间，非经债权人同意，抵押人将同一抵押物转让他

人，或者就抵押物价值已设置抵押部分再作抵押的，其行为无效。 

  债务人以抵押物清偿债务时，如果一项抵押物有数个抵押权人的，应当按照设定抵押权的先后顺序受偿。 

  116.有要求清偿银行贷款和其他债权等数个债权人的，有抵押权的债权人应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117.债权人因合同关系占有债务人财物的，如果债务人到期不履行义务，债权人可以将相应的财物留置。

经催告，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仍不履行义务，债权人依法将留置的财物以合理的价格变卖，并以变卖财物的价

款优先受偿的，应予保护。 

  118.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

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 

  119.承租户以一人名义承租私有房屋，在租赁期内，承租人死亡，该户 共同居住人要求按原租约履行的，

应当准许。 

  私有房屋在租赁期内，因买卖、赠与或者继承发生房屋产权转移的，原租赁合同对承租人和新房主继续有

效。 

  未定租期，房主要求收房屋自住的，一般应当准许。承租人有条件搬迁的，应责令其搬迁；如果承租人搬

迁确有困难的，可给一定期限让其找房或者腾让部分房屋。 

  120.在房屋出典期间或者典期届满时，当事人之间约定延长典期或者增减典价的，应当准许。承典人要求

出典人高于原典价回赎的，一般不予支持。以合法流通物作典价的，应当按照回赎时市场零售价格折算。 

  121.公民之间的借贷，双方对返还期限有约定的，一般应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出借人随时可以请求

返还，借方应当根据出借人的请求及时返还；暂时无力返还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责令分期返还。 



620 

 

  122.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如因利率发生纠纷，应本着保护

合法借贷关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有利于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原则处理。 

  123，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有约定偿还期限而借款人不按期偿还，或者未约定偿还期限但经出借人催告

后，借款人仍不偿还的，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应当予以准许。 

  124.借款双方因利率发生争议，如果约定不明，又不能证明的，可以比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 

  125.公民之间的借贷，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不予保护；在借款时将利息扣除的，应当按实

际出借款数计息。 

  126.借用实物的，出借人要求归还原物或者同等数量、质量的实物，应 当予以支持；如果确实无法归还

实物的，可以按照或者适当高于归还时市场零售价格折价给付。 

  127.借用人因管理、使用不善造成借用物毁损的，借用人应当负赔偿责任；借用物自身有缺陷的，可以减

轻借用人的赔偿责任。 

  128.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

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

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 

  129.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给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 

  130.赠与人为了逃避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将自己的财产赠与他人，如果 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的，应当认定

赠与无效。 

  131.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 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

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 

  132.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

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 

  （三）关于知识产权、人身权问题 

  133.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作者均享有著作权（版权）。 

  134.二人以上按照约定共同创作作品的，不论各人的创作成果在作品中被采用多少，应当认定该项作品为

共同创作。 

  135.合著的作品，著作权（版权）应当认定为全体合著人共同享有；其中 各组成部分可以分别独立存在

的，各组成部分的著作权（版权）由各组成部分的作者分别享有。 

  136.作者死亡后，著作权（版权）中由继承人继承的财产权利在法律规定的保护期限内受到侵犯，继承人

依法要求保护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137.公民、法人通过申请专利取得的专利权，或者通过继承、受赠、受让等方式取得的专利权，应当予以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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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专利权应当由国家专利局登记并公告，专利权自国家专利局公告之日起转移。 

  138.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通过申请商标注册或者受让等方式取 得的商标专用权，除依法定程序撤

销者外，应当予以保护。 

  转让商标专用权应当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核准，商标专用权自核准之日起转移。 

  139.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做广告、商标、装饰橱窗等，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肖像权的

行为。 

  140.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

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以书面、口头等形式诋毁、诽谤法人名誉，给法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行为。 

  141.盗用、假冒他人姓名、名称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犯姓名权、 名称权的行为。 

  五、民事责任 

  142.为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在侵害人无力赔偿或者没有侵害人的情况

下，如果受害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状况，责令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143.受害人的误工日期，应当按其实际损害程度、恢复状况并参照治疗 医院出具的证明或者法医鉴定等认

定。赔偿费用的标准，可以按照受害人的工资标准或者实际收入的数额计算。 

  受害人是承包经营户或者个体工商户的，其误工费的计算标准，可以参照受害人一定期限内的平均收入酌

定。如果受害人承包经营的种植、养殖业季节性很强，不及时经营会造成更大损失的，除受害人应当采取措施

防止损失扩大外，还可以裁定侵害人采取措施防止扩大损失。 

  144.医药治疗费的赔偿，一般应以所在地治疗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医药费、住院费的单据为凭。应经医务部

门批准而未获批准擅自另找医院治疗的费用，一般不予赔偿；擅自购买与损害无关的药品或者治疗其他疾病

的，其费用则不予赔偿。 

  145.经医院批准专事护理的人，其误工补助费可以按收入的实际损失计算。应得奖金一般可以计算在应赔

偿的数额内。本人没有工资收入的，其补偿标准应以当地的一般临时工的工资标准为限。 

  146.侵害他人身体致使其丧失全部或者部分劳动能力的，赔偿的生活补助费一般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

基本生活费的标准。 

  147.侵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依靠受害人实际扶养而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要求侵

害人支付必要生活费的，应当予以支持，其数额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148.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 

  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教唆、帮助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主要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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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盗用、假冒他人名义，以函、电等方式进行欺骗或者愚弄他人，并使其财产、名誉受到损害的，侵权

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50.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公民或者法人

要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确定其赔偿责任。 

  151.侵害他人的姓名权、名称权、名像权、名誉权、荣誉权而获利的，侵权人除依法赔偿受害人的损失

外，其非法所得应当予以收缴。 

  152.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给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机关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 

  153.消费者、用户因为使用质量不合格的产品造成本人或者第三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受害人可以向

产品制造者或者销售者要求赔偿。因此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运输者和仓

储者对产品质量负有责任，制造者或者销售者请求赔偿损失的，可以另案处理，也可以将运输者和仓储者列为

第三人，一并处理。 

  154.从事高度危险作业，没有按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严重威胁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人

民法院应当根据他人的要求，责令作业人消除危险。 

  155.因堆放物品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如果当事人均无过错，应当根据公平原则酌情处理。 

  156.因紧急避险造成他人损失的，如果险情是由自然原因引起，行为人采取的措施又无不当，则行为人不

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要求补偿的，可以责令受益人适当补偿。 

  157.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

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158.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侵害他人权益的，同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确有困难的，可以责令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共同承担民事责任。 

  159.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有明确的监护人时，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不明确的，由顺序在

前的有监护能力的人承担民事责任。 

  160.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 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

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 

  161.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不满十八周岁，在诉讼时已满十八周岁，并有经济能力的，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行为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原监护人承但民事责任。 

  行为人致人损害时年满十八周岁的，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责任；没有经济收入的，由扶养人垫付；垫付有

困难的，也可以判决或者调解延期给付。 

  162.在诉讼中遇有需要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情况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

职权先行作出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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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在诉讼中用赔理道歉方式承担了民事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中叙明。 

  163.在诉讼中发现与本案有关的违法行为需要给予制裁的，可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

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采用收缴、罚款、拘留制裁措施，必须经院长批准，另行制作民事制裁决定书。被制裁人对决定不服的，

在收到决定书的次日起十日内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决定暂不执行。 

  164.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对公民处以罚款的数额为五百元以下，拘留为下十五日以下。 

  依法对法定代表人处以拘留制裁措施，为十五日以下。 

  以上两款，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六、诉讼时效 

  165.在民法通则实施前，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被侵害，民法通则实施后，向人民法院请求

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和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从 1987 年 1 月 1日起算。 

  166.民法通则实施前，民事权利被侵害超过二十年的，民法通则实施后，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的诉

讼时效期间，分别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二年或者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一年，从 1987 年 1 月 1日

起算。 

  167.民法通则实施后，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权利人自权利被侵害时起

的第十八年后至第二十年期间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或者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一年诉讼

时效期间，权利人自权利被侵害时起的第十九年后至第二十年期间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提起诉讼请求

的权利，应当在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的二十年内行使；超过二十年的，不予保护。 

  168.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

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 

  169.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

“特殊情况”。 

  170.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171.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义务人履行义务后，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翻悔的，不予支持。 

  172.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

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或者法定代理人本人丧失行为能力的，可以认定为因其他障碍不能

行使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中止。 

  173.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后，权利人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再次

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再次同意履行义务的，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再次中断。 

  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代理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的，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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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

经调处达不成协议的，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起算；如调处达成协议，义务人未按协议所定期限履行义务的，诉

讼时效期间应从期限届满时重新起算。 

  175.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通则有关中止、中断

和延长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二十年”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通则有关延长的规定，不适用中

止、中断的规定。 

  176.法律、法规对索赔时间和对产品质量等提出异议的时间有特殊规定的，按特殊规定办理。 

  177.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

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 

  七、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178.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

内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 

  179.定居国外的我国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如其行为是在我国境内所为，适用我国法律；在定居国所为，

可以适用其定居国法律。 

  180.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活动，如依其本国法律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而依我国法律为有民事行为

能力，应当认定为有民事行为能力。 

  181.无国籍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一般适用其定居国法律；如未定居的，适用其住所地国法律。 

  182.有双重或者多重国籍的外国人，以其有住所或者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 

  183.当事人的住所不明或者不能确定的，以其经常居住地为住所。当事人有几个住所的，以与产生纠纷的

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住所为住所。 

  184.外国法人以其注册登记地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确定。 

  外国法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的民事活动，必须符合我国的法律规定。 

  185.当事人有二个以上营业所的，应以与产生纠纷的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营业所为准；当事人没有营

业所的，以其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准。 

  186.土地、附着于土地的建筑物及其他定着物、建筑物的固定附属设备为不动产。不动产的所有权、买

卖、租赁、抵押、使用等民事关系，均应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187.侵权行为地的法律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两者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可

以选择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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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离婚案件，离婚以及因离婚而引起的财产分割，适用我国法律。认定其婚姻是否

有效，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 

  189.父母子女相互间的扶养、夫妻相互之间的扶养以及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人之间的扶养，应当适用与被扶

养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均可视为与

被扶养人有最密切的联系。 

  190.监护的设立、变更和终止，适用被监护人的本国法律。但是，被监 护人在我国境内有住所的，适用我

国的法律。 

  191.在我国境内死亡的外国人，遗留在我国境内的财产如果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依照我国法律处

理，两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192.依法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如果该外国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法律的，依据该国法律关于调整国内法律

冲突的规定，确定应适用的法律。该国法律未作规定的，直接适用与该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地区的法律。 

  193.对于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可通过下列途径查明：（1）由当事人提供；（2）由与我国订立司法协助

协定的缔约对方的中央机关提供；（3）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提供；（4）由该国驻我国使馆提供；（5）由中外

法律专家提供。通过以上途径仍不能查明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194.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或者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 国法律的效力。 

  195.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依冲突规范确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 准据法确定。 

  八、其他 

  196.1987 年 1 月 1日以后受理的案件，如果民事行为发生在 1987 年以前，适用民事行为发生时的法律、

政策；当时的法律、政策没有具体规定的，可以比照民法通则处理。 

  197.处理申诉案件和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适用原审审结时应当适用的法律或者政策。 

  198.当事人约定的期间不是以月、年第一天起算的，一个月为三十日，一年为三百六十五日。 

  期间的最后一天是星期日或者其他法定休假日，而星期日或者其他法定休假日有变通的，以实际休假日的

次日为期间的最后一天。 

  199.按照日、月、年计算期间，当事人对起算时间有约定的，按约定办。 

  200.最高人民法院以前的有关规定，与民法通则和本意见抵触的，各级 人民法院今后在审理一、二审民事

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中不再适用。 

59.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总则 

  第一章一般规定 

  第一条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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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

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

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合同的订立 

  第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

合同。 

  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

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十一条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

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第十二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标的； 

  （三）数量； 

  （四）质量； 

  （五）价款或者报酬； 

  （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 

  第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内容具体确定； 

  （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627 

 

  第十五条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

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 

  第十六条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

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 

  第十七条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第十八条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 

  第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 

  （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   

  （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 

  （一）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   

  （二）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 

  （三）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 

  （四）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第二十一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第二十二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

到达： 

  （一）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 

  第二十四条要约以信件或者电报作出的，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期或者电报交发之日开始计算。信件未

载明日期的，自投寄该信件的邮戳日期开始计算。要约以电话、传真等快速通讯方式作出的，承诺期限自要约

到达受要约人时开始计算。 

  第二十五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第二十六条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

为时生效。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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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条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

约。 

  第二十九条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形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因承诺到达

要约人时超过承诺期限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外，该承诺有效。 

  第三十条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

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

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 

  第三十一条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非实质性变更的，除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者要约表明承诺不得对要约

的内容作出任何变更的以外，该承诺有效，合同的内容以承诺的内容为准。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第三十三条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

认书时合同成立。 

  第三十四条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

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三十五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

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

的，该合同成立。 

  第三十八条国家根据需要下达指令性任务或者国家订货任务的，有关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 

  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

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

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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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第四十三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

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章合同的效力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

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

成就。 

  第四十六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

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 

  第四十七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

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

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

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

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

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

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

同有效。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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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三条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 

  （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 

  （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

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五十七条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

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

任。 

  第五十九条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

集体、第三人。 

  第四章合同的履行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

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

定： 

  （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

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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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

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

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

时间。 

  （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第六十三条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内政府价格调整时，按照交付时的价

格计价。逾期交付标的物的，遇价格上涨时，按照原价格执行；价格下降时，按照新价格执行。逾期提取标的

物或者逾期付款的，遇价格上涨时，按照新价格执行；价格下降时，按照原价格执行。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

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十五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

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十六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

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

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第六十八条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 

  （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三）丧失商业信誉； 

  （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十九条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

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

除合同。 

  第七十条债权人分立、合并或者变更住所没有通知债务人，致使履行债务发生困难的，债务人可以中止履

行或者将标的物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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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一条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但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债务人提前履行

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第七十二条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但部分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债务人部分履行

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第七十三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

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

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第七十五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

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第七十六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而不履

行合同义务。 

  第五章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 

  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 

  （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 

  （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 

  第八十一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 

  第八十二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 

  第八十三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

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 

  第八十五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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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六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但该从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

身的除外。 

  第八十七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转让权利或者转移义务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八十八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第八十九条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的，适用本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至第八十三条、第八十五条至第八

十七条的规定。 

  第九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

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

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第六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 

  （二）合同解除； 

  （三）债务相互抵销； 

  （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五）债权人免除债务； 

  （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 

  （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二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

等义务。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五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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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

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

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第九十九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

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 

  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第一百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 

  第一百零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 

  （一）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 

  （二）债权人下落不明； 

  （三）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标的物不适于提存或者提存费用过高的，债务人依法可以拍卖或者变卖标的物，提存所得的价款。 

  第一百零二条标的物提存后，除债权人下落不明的以外，债务人应当及时通知债权人或者债权人的继承

人、监护人。 

  第一百零三条标的物提存后，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债权人承担。提存期间，标的物的孳息归债权人所有。

提存费用由债权人负担。 

  第一百零四条债权人可以随时领取提存物，但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有到期债务的，在债权人未履行债务或者

提供担保之前，提存部门根据债务人的要求应当拒绝其领取提存物。 

  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第一百零五条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 

  第一百零六条债权和债务同归于一人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但涉及第三人利益的除外。 

  第七章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

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

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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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一十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 

  （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 

  第一百一十一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

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

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

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

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

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

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

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

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第一百一十六条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

款。 

  第一百一十七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一百一十八条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

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http://www.chinaacc.com/web/lc_sh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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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

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

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

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第八章其他规定 

  第一百二十三条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二十四条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

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

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

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第一百二十六条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

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

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一百二十七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一百二十八条当事人可以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决合同争议。 

  当事人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涉外合同的当事

人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中国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没有订立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

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应当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仲裁裁决、调解书；拒不履行的，对方可以

请求人民法院执行。 

  第一百二十九条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为四年，自当事

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因其他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依照有关法

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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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则 

  第九章买卖合同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一百三十一条买卖合同的内容除依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以外，还可以包括包装方式、检验标准和方

法、结算方式、合同使用的文字及其效力等条款。 

  第一百三十二条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限制转让的标的物，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三十三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四条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

于出卖人。 

  第一百三十五条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

义务。 

  第一百三十六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 

  第一百三十七条出卖具有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等标的物的，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

外，该标的物的知识产权不属于买受人。 

  第一百三十八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标的物。约定交付期间的，出卖人可以在该交付期间内的

任何时间交付。 

  第一百三十九条当事人没有约定标的物的交付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

第四项的规定。 

  第一百四十条标的物在订立合同之前已为买受人占有的，合同生效的时间为交付时间。 

  第一百四十一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 

  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 

  （二）标的物不需要运输，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出卖人应当在该地点交

付标的物；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应当在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标的物。 

  第一百四十二条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

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一百四十三条因买受人的原因致使标的物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的，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之日起承

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第一百四十四条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毁损、灭失的风险

自合同成立时起由买受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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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四十五条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第一百四十六条出卖人按照约定或者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将标的物置于交付地

点，买受人违反约定没有收取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违反约定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 

  第一百四十七条出卖人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转

移。 

  第一百四十八条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

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 

  第一百四十九条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不影响因出卖人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买受人

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第一百五十条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 

  第一百五十一条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的，出卖人不承担本

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义务。 

  第一百五十二条买受人有确切证据证明第三人可能就标的物主张权利的，可以中止支付相应的价款，但出

卖人提供适当担保的除外。 

  第一百五十三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

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 

  第一百五十四条当事人对标的物的质量要求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

确定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第一百五十五条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要求

承担违约责任。 

  第一百五十六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包装方式交付标的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

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通用的方式包装，没有通用方式的，应当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

的包装方式。 

  第一百五十七条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

验。 

  第一百五十八条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

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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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

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

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 

  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不受前两款规定的通知时间的限制。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

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第一百六十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支付价款。对支付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

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出卖人的营业地支付，但约定支付价款以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

标的物单证为条件的，在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的所在地支付。 

  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

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第一百六十二条出卖人多交标的物的，买受人可以接收或者拒绝接收多交的部分。买受人接收多交部分

的，按照合同的价格支付价款；买受人拒绝接收多交部分的，应当及时通知出卖人。 

  第一百六十三条标的物在交付之前产生的孳息，归出卖人所有，交付之后产生的孳息，归买受人所有 

  第一百六十四条因标的物的主物不符合约定而解除合同的，解除合同的效力及于从物。因标的物的从物不

符合约定被解除的，解除的效力不及于主物。 

  第一百六十五条标的物为数物，其中一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可以就该物解除，但该物与他物分离使标

的物的价值显受损害的，当事人可以就数物解除合同。 

  第一百六十六条出卖人分批交付标的物的，出卖人对其中一批标的物不交付或者交付不符合约定，致使该

批标的物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就该批标的物解除。 

  出卖人不交付其中一批标的物或者交付不符合约定，致使今后其他各批标的物的交付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的，买受人可以就该批以及今后其他各批标的物解除。 

  买受人如果就其中一批标的物解除，该批标的物与其他各批标的物相互依存的，可以就已经交付和未交付

的各批标的物解除。 

  第一百六十七条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

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 

  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买受人要求支付该标的物的使用费。 

  第一百六十八条凭样品买卖的当事人应当封存样品，并可以对样品质量予以说明。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应

当与样品及其说明的质量相同。 

  第一百六十九条凭样品买卖的买受人不知道样品有隐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相同，出卖人交

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仍然应当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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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七十条试用买卖的当事人可以约定标的物的试用期间。对试用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

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由出卖人确定。 

  第一百七十一条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内可以购买标的物，也可以拒绝购买。试用期间届满，买受人

对是否购买标的物未作表示的，视为购买。 

  第一百七十二条招标投标买卖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招标投标程序等，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 

  第一百七十三条拍卖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拍卖程序等，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七十五条当事人约定易货交易，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十章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第一百七十六条供用电合同是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 

  第一百七十七条供用电合同的内容包括供电的方式、质量、时间，用电容量、地址、性质，计量方式，电

价、电费的结算方式，供用电设施的维护责任等条款。 

  第一百七十八条供用电合同的履行地点，按照当事人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供电设施

的产权分界处为履行地点。 

  第一百七十九条供电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供电人未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

质量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八十条供电人因供电设施计划检修、临时检修、依法限电或者用电人违法用电等原因，需要中断供

电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事先通知用电人。未事先通知用电人中断供电，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八十一条因自然灾害等原因断电，供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抢修。未及时抢修，造成用电

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八十二条用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及时交付电费。用电人逾期不交付电费的，

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经催告用电人在合理期限内仍不交付电费和违约金的，供电人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

程序中止供电。 

  第一百八十三条用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安全用电。用电人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

事人的约定安全用电，造成供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八十四条供用水、供用气、供用热力合同，参照供用电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十一章赠与合同 

  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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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一百八十七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 

  第一百八十八条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

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 

  第一百八十九条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 

  第一百九十条赠与可以附义务。 

  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第一百九十一条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附义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

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 

  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九十二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第一百九十三条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

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 

  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 

  第一百九十四条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 

  第一百九十五条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

务。 

  第十二章借款合同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一百九十七条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

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 

  第一百九十八条订立借款合同，贷款人可以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担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

规定。 

  第一百九十九条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

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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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

并计算利息。 

  第二百零一条贷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收取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支付利息。 

  第二百零二条贷款人按照约定可以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向贷款人定期提供有

关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 

  第二百零三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

除合同。 

  二百零四条办理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 

  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

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

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

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第二百零八条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息 

  第二百零九条借款人可以在还款期限届满之前向贷款人申请展期。贷款人同意的，可以展期。 

  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第十三章租赁合同 

  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第二百一十三条租赁合同的内容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用途、租赁期限、租金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

租赁物维修等条款。 

  第二百一十四条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租赁期间届满，当事人可以续

订租赁合同，但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不得超过二十年。 

  第二百一十五条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

赁。 

  第二百一十六条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 

  第二百一十七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法使用租赁物。对租赁物的使用方法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租赁物的性质使用。 

http://www.chinaacc.com/wangxiao/cc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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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一十八条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第二百一十九条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

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第二百二十条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百二十一条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

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

延长租期。 

  第二百二十二条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 

  第二百二十三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

失。 

  第二百二十四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

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

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百二十五条在租赁期间因占有、使用租赁物获得的收益，归承租人所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百二十六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对支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

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租赁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租赁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

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 

  第二百二十七条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

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百二十八条因第三人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对租赁物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

者不支付租金。 

  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承租人应当及时通知出租人。 

  第二百二十九条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第二百三十条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

优先购买的权利。 

  第二百三十一条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

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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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 

  第二百三十三条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

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第二百三十四条承租人在房屋租赁期间死亡的，与其生前共同居住的人可以按照原租赁合同租赁该房屋。 

  第二百三十五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租赁物的性

质使用后的状态。 

  第二百三十六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

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 

  第十四章融资租赁合同 

  第二百三十七条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

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第二百三十八条融资租赁合同的内容包括租赁物名称、数量、规格、技术性能、检验方法、租赁期限、租

金构成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币种、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的归属等条款。 

  融资租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百三十九条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订立的买卖合同，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承租

人交付标的物，承租人享有与受领标的物有关的买受人的权利。 

  第二百四十条出租人、出卖人、承租人可以约定，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义务的，由承租人行使索赔的权

利。承租人行使索赔权利的，出租人应当协助。 

  第二百四十一条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订立的买卖合同，未经承租人同意，出租人不

得变更与承租人有关的合同内容。 

  第二百四十二条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承租人破产的，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 

  第二百四十三条融资租赁合同的租金，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应当根据购买租赁物的大部分或者全部

成本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确定。 

  第二百四十四条租赁物不符合约定或者不符合使用目的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但承租人依赖出租人的技

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的除外。 

  第二百四十五条出租人应当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 

  第二百四十六条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造成第三人的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的，出租人不承担责

任。 

  第二百四十七条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承租人应当履行占有租赁物期间的维修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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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四十八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

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 

  第二百四十九条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承租人已经支付大部分租金，但无力支付

剩余租金，出租人因此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的，收回的租赁物的价值超过承租人欠付的租金以及其他费用的，

承租人可以要求部分返还。 

  第二百五十条出租人和承租人可以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的归属。对租赁物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出租人。 

  第十五章承揽合同 

  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 

  第二百五十二条承揽合同的内容包括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

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条款。 

  第二百五十三条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未经定作

人同意的，定作人也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百五十四条承揽人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承揽人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

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 

  第二百五十五条承揽人提供材料的，承揽人应当按照约定选用材料，并接受定作人检验。 

  第二百五十六条定作人提供材料的，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材料。承揽人对定作人提供的材料，应当及

时检验，发现不符合约定时，应当及时通知定作人更换、补齐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承揽人不得擅自更换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不得更换不需要修理的零部件。 

  第二百五十七条承揽人发现定作人提供的图纸或者技术要求不合理的，应当及时通知定作人。因定作人怠

于答复等原因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二百五十八条定作人中途变更承揽工作的要求，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二百五十九条承揽工作需要定作人协助的，定作人有协助的义务。定作人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承揽工作

不能完成的，承揽人可以催告定作人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义务，并可以顺延履行期限；定作人逾期不履行的，承

揽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百六十条承揽人在工作期间，应当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检验。定作人不得因监督检验妨碍承揽人的

正常工作。 

  第二百六十一条承揽人完成工作的，应当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

明。定作人应当验收该工作成果。 



646 

 

  第二百六十二条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

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二百六十三条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

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

人应当相应支付。 

  第二百六十四条定作人未向承揽人支付报酬或者材料费等价款的，承揽人对完成的工作成果享有留置权，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百六十五条承揽人应当妥善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以及完成的工作成果，因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

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百六十六条承揽人应当按照定作人的要求保守秘密，未经定作人许可，不得留存复制品或者技术资

料。 

  第二百六十七条共同承揽人对定作人承担连带责任，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百六十八条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十六章建设工程合同 

  第二百六十九条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

察、设计、施工合同。 

  第二百七十条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百七十一条建设工程的招标投标活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公开、公平、公正进行。 

  第二百七十二条发包人可以与总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合同，也可以分别与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订立勘

察、设计、施工承包合同。发包人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

人。 

  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

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

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 

  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

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 

  第二百七十三条国家重大建设工程合同，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国家批准的投资计划、可行性研究报

告等文件订立。 

  第二百七十四条勘察、设计合同的内容包括提交有关基础资料和文件（包括概预算）的期限、质量要求、

费用以及其他协作条件等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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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七十五条施工合同的内容包括工程范围、建设工期、中间交工工程的开工和竣工时间、工程质量、

工程造价、技术资料交付时间、材料和设备供应责任、拨款和结算、竣工验收、质量保修范围和质量保证期、

双方相互协作等条款。 

  第二百七十六条建设工程实行监理的，发包人应当与监理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委托监理合同。发包人与监

理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责任，应当依照本法委托合同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二百七十七条发包人在不妨碍承包人正常作业的情况下，可以随时对作业进度、质量进行检查。 

  第二百七十八条隐蔽工程在隐蔽以前，承包人应当通知发包人检查。发包人没有及时检查的，承包人可以

顺延工程日期，并有权要求赔偿停工、窝工等损失。 

  第二百七十九条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根据施工图纸及说明书、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检

验标准及时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并接收该建设工程。建设工程竣工经验收

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二百八十条勘察、设计的质量不符合要求或者未按照期限提交勘察、设计文件拖延工期，造成发包人损

失的，勘察人、设计人应当继续完善勘察、设计，减收或者免收勘察、设计费并赔偿损失。 

  第二百八十一条因施工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施工人在合理期限内无

偿修理或者返工、改建。经过修理或者返工、改建后，造成逾期交付的，施工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百八十二条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承包人应当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百八十三条发包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资金、技术资料的，承包人可

以顺延工程日期，并有权要求赔偿停工、窝工等损失。 

  第二百八十四条因发包人的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建、缓建的，发包人应当采取措施弥补或者减少损失，赔

偿承包人因此造成的停工、窝工、倒运、机械设备调迁、材料和构件积压等损失和实际费用。 

  第二百八十五条因发包人变更计划，提供的资料不准确，或者未按照期限提供必需的勘察、设计工作条件

而造成勘察、设计的返工、停工或者修改设计，发包人应当按照勘察人、设计人实际消耗的工作量增付费用。 

  第二百八十六条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

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

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第二百八十七条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十七章运输合同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百八十八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

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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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八十九条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第二百九十条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 

  第二百九十一条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或者通常的运输路线将旅客、货物运输到约定地点。 

  第二百九十二条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应当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承运人未按照约定路线或者通常路

线运输增加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可以拒绝支付增加部分的票款或者运输费用。 

  第二节客运合同 

  第二百九十三条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第二百九十四条旅客应当持有效客票乘运。旅客无票乘运、超程乘运、越级乘运或者持失效客票乘运的，

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交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 

  第二百九十五条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办理退票或者变

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 

  第二百九十六条旅客在运输中应当按照约定的限量携带行李。超过限量携带行李的，应当办理托运手续。 

  第二百九十七条旅客不得随身携带或者在行李中夹带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以及有可能

危及运输工具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或者其他违禁物品。 

  旅客违反前款规定的，承运人可以将违禁物品卸下、销毁或者送交有关部门。旅客坚持携带或者夹带违禁

物品的，承运人应当拒绝运输。 

  第二百九十八条承运人应当向旅客及时告知有关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和安全运输应当注意的事项 

  第二百九十九条承运人应当按照客票载明的时间和班次运输旅客。承运人迟延运输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

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 

  第三百条承运人擅自变更运输工具而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提高服务

标准的，不应当加收票款。 

  第三百零一条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 

  第三百零二条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

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 

  第三百零三条在运输过程中旅客自带物品毁损、灭失，承运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旅客托运的行李毁损、灭失的，适用货物运输的有关规定。 

  第三节货运合同 

  第三百零四条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

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 

  因托运人申报不实或者遗漏重要情况，造成承运人损失的，托运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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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零五条货物运输需要办理审批、检验等手续的，托运人应当将办理完有关手续的文件提交承运人。 

  第三百零六条托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式包装货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

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 

  托运人违反前款规定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 

  第三百零七条托运人托运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危险

物品运输的规定对危险物品妥善包装，作出危险物标志和标签，并将有关危险物品的名称、性质和防范措施的

书面材料提交承运人。 

  托运人违反前款规定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也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损失的发生，因此产生的费用

由托运人承担。 

  第三百零八条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

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但应当赔偿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第三百零九条货物运输到达后，承运人知道收货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收货人应当及时提货。收货

人逾期提货的，应当向承运人支付保管费等费用。 

  第三百一十条收货人提货时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检验货物。对检验货物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检验货物。收货人在约定的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

对货物的数量、毁损等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承运人已经按照运输单证的记载交付的初步证据。 

  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

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 

  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

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百一十三条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

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百一十四条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灭失，未收取运费的，承运人不得要求支付运费；已收取运

费的，托运人可以要求返还。 

  第三百一十五条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

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一十六条收货人不明或者收货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货物的，依照本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承运

人可以提存货物。 

  第四节多式联运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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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一十七条多式联运经营人负责履行或者组织履行多式联运合同，对全程运输享有承运人的权利，承

担承运人的义务。 

  第三百一十八条多式联运经营人可以与参加多式联运的各区段承运人就多式联运合同的各区段运输约定相

互之间的责任，但该约定不影响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全程运输承担的义务。 

  第三百一十九条多式联运经营人收到托运人交付的货物时，应当签发多式联运单据。按照托运人的要求，

多式联运单据可以是可转让单据，也可以是不可转让单据。 

  第三百二十条因托运人托运货物时的过错造成多式联运经营人损失的，即使托运人已经转让多式联运单

据，托运人仍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二十一条货物的毁损、灭失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

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货物毁损、灭失发生的运输区段不能确定的，依照本章规定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十八章技术合同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三百二十二条技术合同是当事人就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或者服务订立的确立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合

同。 

  第三百二十三条订立技术合同，应当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加速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广 

  第三百二十四条技术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项目名称； 

  （二）标的的内容、范围和要求； 

  （三）履行的计划、进度、期限、地点、地域和方式； 

  （四）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五）风险责任的承担； 

  （六）技术成果的归属收益的分成办法； 

  （七）验收标准和方法； 

  （八）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及其支付方式； 

  （九）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的计算方法； 

  （十）解决争议的方法； 

  （十一）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与履行合同有关的技术背景资料、可行性论证和技术评价报告、项目任务书和计划书、技术标准、技术规

范、原始设计和工艺文件，以及其他技术文档，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可以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http://www.chinaacc.com/wangxiao/zi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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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合同涉及专利的，应当注明发明创造的名称、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申请日期、申请号、专利号以

及专利权的有效期限。 

  第三百二十五条技术合同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的支付方式由当事人约定，可以采取一次总算、一次总付

或者一次总算、分期支付，也可以采取提成支付或者提成支付附加预付入门费的方式。 

  约定提成支付的，可以按照产品价格、实施专利和使用技术秘密后新增的产值、利润或者产品销售额的一

定比例提成，也可以按照约定的其他方式计算。提成支付的比例可以采取固定比例、逐年递增比例或者逐年递

减比例。约定提成支付的，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查阅有关会计帐目的办法。 

  第三百二十六条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就该项

职务技术成果订立技术合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从使用和转让该项职务技术成果所取得的收益中提取一定

比例，对完成该项职务技术成果的个人给予奖励或者报酬。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订立技术合同转让职务技术成果

时，职务技术成果的完成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受让的权利。 

  职务技术成果是执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所

完成的技术成果。 

  第三百二十七条非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可以就

该项非职务技术成果订立技术合同。 

  第三百二十八条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有在有关技术成果文件上写明自己是技术成果完成者的权利和取得荣

誉证书、奖励的权利。 

  第三百二十九条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或者侵害他人技术成果的技术合同无效。 

  第二节技术开发合同 

  第三百三十条技术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

订立的合同。 

  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 

  技术开发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之间就具有产业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实施转化订立的合同，参照

技术开发合同的规定。 

  第三百三十一条委托开发合同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提供技术资料、原始数

据；完成协作事项；接受研究开发成果。 

  第三百三十二条委托开发合同的研究开发人应当按照约定制定和实施研究开发计划；合理使用研究开发经

费；按期完成研究开发工作，交付研究开发成果，提供有关的技术资料和必要的技术指导，帮助委托人掌握研

究开发成果。 

  第三百三十三条委托人违反约定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或者失败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百三十四条研究开发人违反约定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或者失败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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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三十五条合作开发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进行投资，包括以技术进行投资；分工参与研究开发

工作；协作配合研究开发工作。 

  第三百三十六条合作开发合同的当事人违反约定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或者失败的，应当承担违约

责任。 

  第三百三十七条因作为技术开发合同标的的技术已经由他人公开，致使技术开发合同的履行没有意义的，

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三百三十八条在技术开发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出现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致使研究开发失败或者部分失

败的，该风险责任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风险

责任由当事人合理分担。 

  当事人一方发现前款规定的可能致使研究开发失败或者部分失败的情形时，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并采取适

当措施减少损失。没有及时通知并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第三百三十九条委托开发完成的发明创造，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研究开发人。

研究开发人取得专利权的，委托人可以免费实施该专利。 

  研究开发人转让专利申请权的，委托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受让的权利。 

  第三百四十条合作开发完成的发明创造，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合作开发的当事

人共有。当事人一方转让其共有的专利申请权的，其他各方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受让的权利。 

  合作开发的当事人一方声明放弃其共有的专利申请权的，可以由另一方单独申请或者由其他各方共同申

请。申请人取得专利权的，放弃专利申请权的一方可以免费实施该专利。 

  合作开发的当事人一方不同意申请专利的，另一方或者其他各方不得申请专利。 

  第三百四十一条委托开发或者合作开发完成的技术秘密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以及利益的分配办法，由当

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当事人均有使用和转让的权

利，但委托开发的研究开发人不得在向委托人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之前，将研究开发成果转让给第三人。 

  第三节技术转让合同 

  第三百四十二条技术转让合同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技术秘密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技术转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三百四十三条技术转让合同可以约定让与人和受让人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范围，但不得限制技

术竞争和技术发展。 

  第三百四十四条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只在该专利权的存续期间内有效。专利权有效期限届满或者专利权被宣

布无效的，专利权人不得就该专利与他人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第三百四十五条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让与人应当按照约定许可受让人实施专利，交付实施专利有关的技术

资料，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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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四十六条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人应当按照约定实施专利，不得许可约定以外的第三人实施该专

利；并按照约定支付使用费。 

  第三百四十七条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让与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技术资料，进行技术指导，保证技术的实用

性、可靠性，承担保密义务。 

  第三百四十八条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受让人应当按照约定使用技术，支付使用费，承担保密义务。 

  第三百四十九条技术转让合同的让与人应当保证自己是所提供的技术的合法拥有者，并保证所提供的技术

完整、无误、有效，能够达到约定的目标。 

  第三百五十条技术转让合同的受让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范围和期限，对让与人提供的技术中尚未公开的秘密

部分，承担保密义务。 

  第三百五十一条让与人未按照约定转让技术的，应当返还部分或者全部使用费，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实

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超越约定的范围的，违反约定擅自许可第三人实施该项专利或者使用该项技术秘密

的，应当停止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违反约定的保密义务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百五十二条受让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使用费的，应当补交使用费并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不补交使用费

或者支付违约金的，应当停止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交还技术资料，承担违约责任；实施专利或者使用

技术秘密超越约定的范围的，未经让与人同意擅自许可第三人实施该专利或者使用该技术秘密的，应当停止违

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违反约定的保密义务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百五十三条受让人按照约定实施专利、使用技术秘密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由让与人承担责任，但当

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五十四条当事人可以按照互利的原则，在技术转让合同中约定实施专利、使用技术秘密后续改进的

技术成果的分享办法。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一方后续改进的

技术成果，其他各方无权分享。 

  第三百五十五条法律、行政法规对技术进出口合同或者专利、专利申请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节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 

  第三百五十六条技术咨询合同包括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

报告等合同。 

  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建设工程合同

和承揽合同。 

  第三百五十七条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阐明咨询的问题，提供技术背景材料及有关技术资

料、数据；接受受托人的工作成果，支付报酬。 

  第三百五十八条技术咨询合同的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完成咨询报告或者解答问题；提出的咨询报告

应当达到约定的要求。 

http://www.chinaacc.com/web/zhu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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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五十九条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人未按照约定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数据，影响工作进度和质量，不接受

或者逾期接受工作成果的，支付的报酬不得追回，未支付的报酬应当支付。 

  技术咨询合同的受托人未按期提出咨询报告或者提出的咨询报告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减收或者免收报

酬等违约责任。 

  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人按照受托人符合约定要求的咨询报告和意见作出决策所造成的损失，由委托人承

担，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六十条技术服务合同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工作条件，完成配合事项；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

酬。 

  第三百六十一条技术服务合同的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完成服务项目，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工作质量，并传

授解决技术问题的知识。 

  第三百六十二条技术服务合同的委托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影响工作进度和质

量，不接受或者逾期接受工作成果的，支付的报酬不得追回，未支付的报酬应当支付。 

  技术服务合同的受托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服务工作的，应当承担免收报酬等违约责任。 

  第三百六十三条在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受托人利用委托人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

件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属于受托人。委托人利用受托人的工作成果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属于委托人。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三百六十四条法律、行政法规对技术中介合同、技术培训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九章保管合同 

  第三百六十五条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 

  第三百六十六条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 

  当事人对保管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保管是无偿的 

  第三百六十七条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六十八条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保管凭证，但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第三百六十九条保管人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 

  当事人可以约定保管场所或者方法。除紧急情况或者为了维护寄存人利益的以外，不得擅自改变保管场所

或者方法。 

  第三百七十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有瑕疵或者按照保管物的性质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的，寄存人应当将

有关情况告知保管人。寄存人未告知，致使保管物受损失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保管人因此受损失

的，除保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并且未采取补救措施的以外，寄存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七十一条保管人不得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保管人违反前款规定，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对保管物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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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七十二条保管人不得使用或者许可第三人使用保管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七十三条第三人对保管物主张权利的，除依法对保管物采取保全或者执行的以外，保管人应当履行

向寄存人返还保管物的义务。 

  第三人对保管人提起诉讼或者对保管物申请扣押的，保管人应当及时通知寄存人。 

  第三百七十四条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七十五条寄存人寄存货币、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应当向保管人声明，由保管人验收或者

封存。寄存人未声明的，该物品毁损、灭失后，保管人可以按照一般物品予以赔偿。 

  第三百七十六条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 

  当事人对保管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管人可以随时要求寄存人领取保管物；约定保管期间

的，保管人无特别事由，不得要求寄存人提前领取保管物。 

  第三百七十七条保管期间届满或者寄存人提前领取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将原物及其孳息归还寄存人 

  第三百七十八条保管人保管货币的，可以返还相同种类、数量的货币。保管其他可替代物的，可以按照约

定返还相同种类、品质、数量的物品。 

  第三百七十九条有偿的保管合同，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 

  当事人对支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在领取保管

物的同时支付。 

  第三百八十条寄存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保管费以及其他费用的，保管人对保管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

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章仓储合同 

  第三百八十一条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 

  第三百八十二条仓储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第三百八十三条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或者易变质物品，存货人应当说

明该物品的性质，提供有关资料。 

  存货人违反前款规定的，保管人可以拒收仓储物，也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损失的发生，因此产生的费

用由存货人承担。 

  保管人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应当具备相应的保管条件。 

  第三百八十四条保管人应当按照约定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保管人验收时发现入库仓储物与约定不符合

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保管人验收后，发生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八十五条存货人交付仓储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仓单。 

http://www.chinaacc.com/wangxiao/zheng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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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八十六条保管人应当在仓单上签字或者盖章。仓单包括下列事项： 

  （一）存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包装、件数和标记； 

  （三）仓储物的损耗标准； 

  （四）储存场所； 

  （五）储存期间； 

  （六）仓储费； 

  （七）仓储物已经办理保险的，其保险金额、期间以及保险人的名称； 

  （八）填发人、填发地和填发日期。 

  第三百八十七条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在仓单上背书并经保管人签字或者盖章

的，可以转让提取仓储物的权利。 

  第三百八十八条保管人根据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的要求，应当同意其检查仓储物或者提取样品。 

  第三百八十九条保管人对入库仓储物发现有变质或者其他损坏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 

  第三百九十条保管人对入库仓储物发现有变质或者其他损坏，危及其他仓储物的安全和正常保管的，应当

催告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作出必要的处置。因情况紧急，保管人可以作出必要的处置，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

及时通知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 

  第三百九十一条当事人对储存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可以随时提取仓储

物，保管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提取仓储物，但应当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 

  第三百九十二条储存期间届满，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应当凭仓单提取仓储物。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逾

期提取的，应当加收仓储费；提前提取的，不减收仓储费。 

  第三百九十三条储存期间届满，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不提取仓储物的，保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

提取，逾期不提取的，保管人可以提存仓储物。 

  第三百九十四条储存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因仓储物的性质、包装不符合约定或者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仓储物变质、损坏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 

  第三百九十五条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保管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三百九十七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

务。 



657 

 

  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

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 

  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

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

托人。 

  第四百条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

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

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

托的除外。 

  第四百零一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

告委托事务的结果。 

  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

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

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

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

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

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

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

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

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四百零七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

失。 

  第四百零八条委托人经受托人同意，可以在受托人之外委托第三人处理委托事务。因此给受托人造成损失

的，受托人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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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零九条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

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第四百一十一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的，委托合同终止，但当事人另有约

定或者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 

  第四百一十二条因委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致使委托合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在

委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承受委托事务之前，受托人应当继续处理委托事务。 

  第四百一十三条因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致使委托合同终止的，受托人的继承人、法

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因委托合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在委托人作出善后处理之

前，受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应当采取必要措施。 

  第二十二章行纪合同 

  第四百一十四条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第四百一十五条行纪人处理委托事务支出的费用，由行纪人负担，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四百一十六条行纪人占有委托物的，应当妥善保管委托物。 

  第四百一十七条委托物交付给行纪人时有瑕疵或者容易腐烂、变质的，经委托人同意，行纪人可以处分该

物；和委托人不能及时取得联系的，行纪人可以合理处分。 

  第四百一十八条行纪人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或者高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买入的，应当经委托人同

意。未经委托人同意，行纪人补偿其差额的，该买卖对委托人发生效力。 

  行纪人高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或者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买入的，可以按照约定增加报酬。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该利益属于委托人。 

  委托人对价格有特别指示的，行纪人不得违背该指示卖出或者买入。 

  第四百一十九条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的以外，行纪人自

己可以作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 

  行纪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仍然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报酬。 

  第四百二十条行纪人按照约定买入委托物，委托人应当及时受领。经行纪人催告，委托人无正当理由拒绝

受领的，行纪人依照本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可以提存委托物。 

  委托物不能卖出或者委托人撤回出卖，经行纪人催告，委托人不取回或者不处分该物的，行纪人依照本法

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可以提存委托物。 

  第四百二十一条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第三人不履行义务致使委托人受到损害的，行纪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行纪人与委托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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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二十二条行纪人完成或者部分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相应的报酬。委托人逾期不支

付报酬的，行纪人对委托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四百二十三条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三章居间合同 

  第四百二十四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

付报酬的合同。 

  第四百二十五条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 

  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四百二十六条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

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 

  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居间活动的费用，由居间人负担。 

  第四百二十七条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

的必要费用。 

  附则 

  第四百二十八条本法自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

外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 

 

6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为了正确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规定，对人民法院适

用合同法的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一、法律适用范围 

第一条 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

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

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第二条 合同成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跨越合同法实施之日或者履行期限在合同法

实施之后，因履行合同发生的纠纷，适用合同法第四章的有关规定。 

  第三条 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

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 

  第四条 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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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第五条 人民法院对合同法实施以前已经作出终审裁决的案件进行再审，不适用合同法。 

                二、诉讼时效 

  第六条 技术合同争议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发生在合同法实施之前，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至合同法实施之日超过一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尚未超过一年的，其提起诉讼的时

效期间为两年。 

  第七条 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发生在合同法实施之前，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至合同法施行之日超过两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尚未超过两年的，其提起诉

讼的时效期间为四年。 

  第八条 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一年”、第七十五条和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五年”为不变期

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 

                三、合同效力 

  第九条 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

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

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 

  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第八十七条、第九十六条第二款所列合同变更、转让、解除等情形，依照前款

规定处理。 

  第十条 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

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 

                 四、代位权 

  第十一条 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 

  （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 

  （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第十二条 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指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

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

偿请求权等权利。 

  第十三条 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

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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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 

  次债务人（即债务人的债务人）不认为债务人有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情况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第十四条 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五条 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债务人以后，又向同一人民法院对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符合本解

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受理；不符合

本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的，告知债权人向次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另行起诉。 

  受理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在债权人起诉债务人的诉讼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以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中止代位权诉讼。 

  第十六条 债权人以次债务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

以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同一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第十七条 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请求人民法院对次债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财

产担保。 

  第十八条 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 

  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对债权人的债权提出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债权人的起

诉。 

  第十九条 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胜诉的，诉讼费由次债务人负担，从实现的债权中优先支付。 

  第二十条 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

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 

  第二十一条 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超过债务人所负债务额或者超过次债务人对

债务人所负债务额的，对超出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对超过债权人代位请求数额的债权部分起诉次债务人的，人民法院

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 

  债务人的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理债务人起诉的人民法院在代位权诉讼裁决发生法

律效力以前，应当依法中止。 

                 五、撤销权 

  第二十三条 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四条 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时只以债务人为被告，未将受益人或者

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受益人或者受让人为第三人。 

  第二十五条 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放弃债权或

转让财产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就债权人主张的部分进行审理，依法撤销的，该行为自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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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同一债务人为被告，就同一标的提起撤销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第二十六条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

的，应当适当分担。 

              六、合同转让中的第三人 

  第二十七条 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后，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债务人对

债权人的权利提出抗辩的，可以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 

  第二十八条 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转移合同义务后，受让人与债权人之间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

法院，受让人就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提出抗辩的，可以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 

  第二十九条 合同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将其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受让人，对方与受让人因履

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对方就合同权利义务提出抗辩的，可以将出让方列为第三人。 

                七、请求权竞合 

  第三十条 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作出选择后，在一审开庭以前又变

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对方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

诉。 

6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为了正确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对人民法院适用合同法的有关问题

作出如下解释： 

   一、合同的订立 

   第一条 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

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

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 

   第二条 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

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第三条 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

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悬赏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第四条 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

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

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 

   第五条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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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六条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

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

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第七条 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

惯”： 

     （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做法； 

   （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 

   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第八条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或者

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或者未申请登记的，属于合同法第四

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

求，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 

   二、合同的效力 

   第九条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对

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第十条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 

   第十一条 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追认的意思表示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合同自

订立时起生效。 

   第十二条 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

追认。 

   第十三条 被代理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承担有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后，可以向无权代理

人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第十四条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第十五条 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

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合同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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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可以将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规定的第三人列为无独立请求

权的第三人，但不得依职权将其列为该合同诉讼案件的被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第十七条 债权人以境外当事人为被告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确定管辖。 

   第十八条 债务人放弃其未到期的债权或者放弃债权担保，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对债权人

造成损害，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第十九条 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

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 

   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

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参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

规定予以撤销。 

   第二十条 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

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

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

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

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 

   （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 

   （二）利息； 

   （三）主债务。 

   四、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的义务，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对方当事人请求

赔偿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第二十三条 对于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可以抵销的到期债权，当事人约定不得抵销的，人民法

院可以认定该约定有效。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

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

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 依照合同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债务人将合同标的物或者标的物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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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提存部门时，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提存成立。 

   提存成立的，视为债务人在其提存范围内已经履行债务。 

   第二十六条 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

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

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五、违约责任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通过反诉或者抗辩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

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增加违约金以后，当事人又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

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

作出裁决。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六、附则 

   第三十条 合同法施行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的案件，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适用本解释；本解释

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6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了正确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现就有关问题作出以下解释。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技术成果，是指利用科学技术知识、信息和经验作出的涉及产品、工艺、材料及其改进等的技术

方案，包括专利、专利申请、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  

  技术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  

  第二条 合同法第三百二十六条第二款所称“执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任务”，包括：  

  （一）履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岗位职责或者承担其交付的其他技术开发任务；  

  （二）离职后一年内继续从事与其原所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岗位职责或者交付的任务有关的际蹩?⒐ぷ

鳎???伞⑿姓?ü 媪碛泄娑ǖ某?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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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其职工就职工在职期间或者离职以后所完成的技术成果的权益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

当依约定确认。  

  第三条 合同法第三百二十六条第二款所称“物质技术条件”，包括资金、设备、器材、原材料、未公开

的技术信息和资料等。  

  第四条 合同法第三百二十六条第二款所称“主要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包括职工在

技术成果的研究开发过程中，全部或者大部分利用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金、设备、器材或者原材料等物质

条件，并且这些物质条件对形成该技术成果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还包括该技术成果实质性内容是在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尚未公开的技术成果、阶段性技术成果基础上完成的情形。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对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约定返还资金或者交纳使用费的；  

  （二）在技术成果完成后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对技术方案进行验证、测试的。  

  第五条 个人完成的技术成果，属于执行原所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任务，又主要利用了现所在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应当按照该自然人原所在和现所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达成的协议确认权益。

不能达成协议的，根据对完成该项技术成果的贡献大小由双方合理分享。  

  第六条 合同法第三百二十六条、第三百二十七条所称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包括对技术成果单独或

者共同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也即技术成果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人民法院在对创造性贡献进行认定时，应当

分解所涉及技术成果的实质性技术构成。提出实质性技术构成并由此实现技术方案的人，是作出创造性贡献的

人。  

  提供资金、设备、材料、试验条件，进行组织管理，协助绘制图纸、整理资料、翻译文献等人员，不属于

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  

  第七条 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科研组织订立的技术合同，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授权或者认可的，视为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订立的合同，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未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授权或者认可的，由该科

研组织成员共同承担责任，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该合同受益的，应当在其受益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前款所称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科研组织，包括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立的从事技术研究开发、转让等活动

的课题组、工作室等。  

  第八条 生产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依法须经有关部门审批或者取得行政许可，而未经审批或者许可的，不影

响当事人订立的相关技术合同的效力。  

  当事人对办理前款所称审批或者许可的义务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由实施技术的

一方负责办理，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当事人一方采取欺诈手段，就其现有技术成果作为研究开发标的与他人订立委托开发合同收取研

究开发费用，或者就同一研究开发课题先后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委托人分别订立委托开发合同重复收取研究

开发费用的，受损害方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请求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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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 下列情形，属于合同法第三百二十九条所称的“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  

  （一）限制当事人一方在合同标的技术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开发或者限制其使用所改进的技术，或者双方

交换改进技术的条件不对等，包括要求一方将其自行改进的技术无偿提供给对方、非互惠性转让给对方、无偿

独占或者共享该改进技术的知识产权；  

  （二）限制当事人一方从其他来源获得与技术提供方类似技术或者与其竞争的技术；  

  （三）阻碍当事人一方根据市场需求，按照合理方式充分实施合同标的技术，包括明显不合理地限制技术

接受方实施合同标的技术生产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数量、品种、价格、销售渠道和出口市场；  

  （四）要求技术接受方接受并非实施技术必不可少的附带条件，包括购买非必需的技术、原材料、产品、

设备、服务以及接收非必需的人员等；  

  （五）不合理地限制技术接受方购买原材料、零部件、产品或者设备等的渠道或者来源；  

  （六）禁止技术接受方对合同标的技术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异议或者对提出异议附加条件。  

  第十一条 技术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技术开发合同研究开发人、技术转让合同让与人、技术咨询合同

和技术服务合同的受托人已经履行或者部分履行了约定的义务，并且造成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过错在对方

的，对其已履行部分应当收取的研究开发经费、技术使用费、提供咨询服务的报酬，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因对

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给其造成的损失。  

  技术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履行合同所完成新的技术成果或者在他人技术成果基础上完成后续改进技

术成果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享，当事人不能重新协议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由完成技术成果的一方享有。  

  第十二条 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侵害他人技术秘密的技术合同被确认无效后，除法律、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以外，善意取得该技术秘密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在其取得时的范围内继续使用该技术秘密，但

应当向权利人支付合理的使用费并承担保密义务。  

  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或者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另一方侵权仍与其订立或者履行合同的，属于共同侵权，

人民法院应当判令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和保密义务，因此取得技术秘密的当事人不得继续使用该技术秘

密。  

  第十三条 依照前条第一款规定可以继续使用技术秘密的人与权利人就使用费支付发生纠纷的，当事人任

何一方都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处理。继续使用技术秘密但又拒不支付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

请求判令使用人停止使用。  

  人民法院在确定使用费时，可以根据权利人通常对外许可该技术秘密的使用费或者使用人取得该技术秘密

所支付的使用费，并考虑该技术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成果转化和应用程度以及使用人的使用规模、经济效益

等因素合理确定。  

  不论使用人是否继续使用技术秘密，人民法院均应当判令其向权利人支付已使用期间的使用费。使用人已

向无效合同的让与人支付的使用费应当由让与人负责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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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对技术合同的价款、报酬和使用费，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以

下原则处理：  

  （一）对于技术开发合同和技术转让合同，根据有关技术成果的研究开发成本、先进性、实施转化和应用

的程度，当事人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责任，以及技术成果的经济效益等合理确定；  

  （二）对于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根据有关咨询服务工作的技术含量、质量和数量，以及已经产

生和预期产生的经济效益等合理确定。  

  技术合同价款、报酬、使用费中包含非技术性款项的，应当分项计算。  

  第十五条 技术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３０日内仍未履行，另一方依据合同法第

九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当事人在催告通知中附有履行期限且该期限超过３０日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履行期限为合同法第九十

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合理期限。  

  第十六条 当事人以技术成果向企业出资但未明确约定权属，接受出资的企业主张该技术成果归其享有

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予以支持，但是该技术成果价值与该技术成果所占出资额比例明显不合理损害出资人利

益的除外。  

  当事人对技术成果的权属约定有比例的，视为共同所有，其权利使用和利益分配，按共有技术成果的有关

规定处理，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当事人对技术成果的使用权约定有比例的，人民法院可以视为当事人对实施该项技术成果所获收益的分配

比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二、技术开发合同  

  第十七条 合同法第三百三十条所称“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及其系统”，包括当事人在订立

技术合同时尚未掌握的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技术方案，但对技术上没有创新的现有产品的改型、工艺

变更、材料配方调整以及对技术成果的验证、测试和使用除外。  

  第十八条 合同法第三百三十条第四款规定的“当事人之间就具有产业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实施转化订立

的”技术转化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具有实用价值但尚未实现工业化应用的科技成果包括阶段性技术成果，

以实现该科技成果工业化应用为目标，约定后续试验、开发和应用等内容的合同。  

  第十九条 合同法第三百三十五条所称“分工参与研究开发工作”，包括当事人按照约定的计划和分工，

共同或者分别承担设计、工艺、试验、试制等工作。  

  技术开发合同当事人一方仅提供资金、设备、材料等物质条件或者承担辅助协作事项，另一方进行研究开

发工作的，属于委托开发合同。  

  第二十条 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一条所称“当事人均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包括当事人均有不经对方同意

而自己使用或者以普通使用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技术秘密，并独占由此所获利益的权利。当事人一方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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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秘密成果的转让权让与他人，或者以独占或者排他使用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技术秘密，未经对方当事人

同意或者追认的，应当认定该让与或者许可行为无效。  

  第二十一条 技术开发合同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或者约定自行实施专利或使用技术秘密，但因其不具

备独立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条件，以一个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或者使用的，可以准许。  

  三、技术转让合同  

  第二十二条 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技术转让合同”，是指合法拥有技术的权利人，包括其他有

权对外转让技术的人，将现有特定的专利、专利申请、技术秘密的相关权利让与他人，或者许可他人实施、使

用所订立的合同。但就尚待研究开发的技术成果或者不涉及专利、专利申请或者技术秘密的知识、技术、经验

和信息所订立的合同除外。  

  技术转让合同中关于让与人向受让人提供实施技术的专用设备、原材料或者提供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的约定，属于技术转让合同的组成部分。因此发生的纠纷，按照技术转让合同处理。  

  当事人以技术入股方式订立联营合同，但技术入股人不参与联营体的经营管理，并且以保底条款形式约定

联营体或者联营对方支付其技术价款或者使用费的，视为技术转让合同。  

  第二十三条 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当事人以专利申请被驳回或者被视为撤回为由请求解除合同，该事实发

生在依照专利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办理专利申请权转让登记之前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发生在转让登

记之后的，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专利申请因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成立时即存在尚未公开的同样发明创造的在先专利申请被驳回，当事人依

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请求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四条 订立专利权转让合同或者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前，让与人自己已经实施发明创造，在合同生

效后，受让人要求让与人停止实施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让与人与受让人订立的专利权、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不影响在合同成立前让与人与他人订立的相关专利

实施许可合同或者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效力。  

  第二十五条 专利实施许可包括以下方式：  

  （一）独占实施许可，是指让与人在约定许可实施专利的范围内，将该专利仅许可一个受让人实施，让与

人依约定不得实施该专利；  

  （二）排他实施许可，是指让与人在约定许可实施专利的范围内，将该专利仅许可一个受让人实施，但让

与人依约定可以自行实施该专利；  

  （三）普通实施许可，是指让与人在约定许可实施专利的范围内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并且可以自行实施

该专利。  

  当事人对专利实施许可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认定为普通实施许可。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受

让人可以再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的，认定该再许可为普通实施许可，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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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秘密的许可使用方式，参照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确定。  

  第二十六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让与人负有在合同有效期内维持专利权有效的义务，包括依法缴纳专利年

费和积极应对他人提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排他实施许可合同让与人不具备独立实施其专利的条件，以一个普通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实

施专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让与人自己实施专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三条所称“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范围”，包括实施专利或者使用

技术秘密的期限、地域、方式以及接触技术秘密的人员等。  

  当事人对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受让人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

密不受期限限制。  

  第二十九条 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技术秘密转让合同让与人承担的“保密义务”，不限制其申请专

利，但当事人约定让与人不得申请专利的除外。  

  当事人之间就申请专利的技术成果所订立的许可使用合同，专利申请公开以前，适用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

有关规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以后、授权以前，参照适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有关规定；授权以后，原合同即

为专利实施许可合同，适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有关规定。  

  人民法院不以当事人就已经申请专利但尚未授权的技术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为由，认定合同无效。  

  四、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  

  第三十条 合同法第三百五十六条第一款所称“特定技术项目”，包括有关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的软科学研究项目，促进科技进步和管理现代化、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运用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进行调

查、分析、论证、评价、预测的专业性技术项目。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技术咨询合同受托人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论证、试验测定等所需费用的负担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受托人承担。  

  当事人对技术咨询合同委托人提供的技术资料和数据或者受托人提出的咨询报告和意见未约定保密义务，

当事人一方引用、发表或者向第三人提供的，不认定为违约行为，但侵害对方当事人对此享有的合法权益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技术咨询合同受托人发现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数据等有明显错误或者缺陷，未在合理期限内

通知委托人的，视为其对委托人提供的技术资料、数据等予以认可。委托人在接到受托人的补正通知后未在合

理期限内答复并予补正的，发生的损失由委托人承担。  

  第三十三条 合同法第三百五十六条第二款所称“特定技术问题”，包括需要运用专业技术知识、经验和

信息解决的有关改进产品结构、改良工艺流程、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节约资源能耗、保护资源环

境、实现安全操作、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专业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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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以技术转让的名义提供已进入公有领域的技术，或者在技术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

合同标的技术进入公有领域，但是技术提供方进行技术指导、传授技术知识，为对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符合约

定条件的，按照技术服务合同处理，约定的技术转让费可以视为提供技术服务的报酬和费用，但是法律、行政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照前款规定，技术转让费视为提供技术服务的报酬和费用明显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

求合理确定。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技术服务合同受托人提供服务所需费用的负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受托

人承担。  

  技术服务合同受托人发现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数据、样品、材料、场地等工作条件不符合约定，未在合理

期限内通知委托人的，视为其对委托人提供的工作条件予以认可。委托人在接到受托人的补正通知后未在合理

期限内答复并予补正的，发生的损失由委托人承担。  

  第三十六条 合同法第三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技术培训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委托另一方对指定的学员

进行特定项目的专业技术训练和技术指导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职业培训、文化学习和按照行业、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的计划进行的职工业余教育。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技术培训必需的场地、设施和试验条件等工作条件的提供和管理责任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的，由委托人负责提供和管理。  

  技术培训合同委托人派出的学员不符合约定条件，影响培训质量的，由委托人按照约定支付报酬。  

  受托人配备的教员不符合约定条件，影响培训质量，或者受托人未按照计划和项目进行培训，导致不能实

现约定培训目标的，应当减收或者免收报酬。  

  受托人发现学员不符合约定条件或者委托人发现教员不符合约定条件，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对方，或者接

到通知的一方未在合理期限内按约定改派的，应当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合同法第三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技术中介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知识、技术、经验和信

息为另一方与第三人订立技术合同进行联系、介绍以及对履行合同提供专门服务所订立的合同。  

  第三十九条 中介人从事中介活动的费用，是指中介人在委托人和第三人订立技术合同前，进行联系、介

绍活动所支出的通信、交通和必要的调查研究等费用。中介人的报酬，是指中介人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技术

合同以及对履行该合同提供服务应当得到的收益。  

  当事人对中介人从事中介活动的费用负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中介人承担。当事人约定该费用

由委托人承担但未约定具体数额或者计算方法的，由委托人支付中介人从事中介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当事人对中介人的报酬数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当根据中介人所进行的劳务合理确定，并由委

托人承担。仅在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的技术合同中约定中介条款，但未约定给付中介人报酬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应当支付的报酬由委托人和第三人平均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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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条 中介人未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技术合同成立的，其要求支付报酬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其要求委托人支付其从事中介活动必要费用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中介人隐瞒与订立技术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侵害委托人利益的，应当根据情况免收报

酬并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中介人对造成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技术合同的无效或者被撤销没有过错，并且该技术合同

的无效或者被撤销不影响有关中介条款或者技术中介合同继续有效，中介人要求按照约定或者本解释的有关规

定给付从事中介活动的费用和报酬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中介人收取从事中介活动的费用和报酬不应当被视为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技术合同纠纷中一方当事人的

损失。  

  五、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有关的程序问题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将技术合同和其他合同内容或者将不同类型的技术合同内容订立在一个合同中的，应

当根据当事人争议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案件的性质和案由。  

  技术合同名称与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一致的，应当按照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类型和案由。  

  技术转让合同中约定让与人负责包销或者回购受让人实施合同标的技术制造的产品，仅因让与人不履行或

者不能全部履行包销或者回购义务引起纠纷，不涉及技术问题的，应当按照包销或者回购条款约定的权利义务

内容确定案由。  

  第四十三条 技术合同纠纷案件一般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并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指定若干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

技术合同纠纷案件。  

  其他司法解释对技术合同纠纷案件管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合同中既有技术合同内容，又有其他合同内容，当事人就技术合同内容和其他合同内容均发生争议的，由

具有技术合同纠纷案件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  

  第四十四条 一方当事人以诉讼争议的技术合同侵害他人技术成果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或者人民法院

在审理技术合同纠纷中发现可能存在该无效事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通知有关利害关系人，其可以作为有独

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  

  利害关系人在接到通知后１５日内不提起诉讼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第四十五条 第三人向受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就合同标的技术提出权属或者侵权请求时，受诉

人民法院对此也有管辖权的，可以将权属或者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合并审理；受诉人民法院对此没有管辖权

的，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或者将已经受理的权属或者侵权纠纷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权属或者侵权纠纷另案受理后，合同纠纷应当中止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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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诉讼中，受让人或者第三人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不

中止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专利权被宣告无效的，按照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处理。  

  六、其 他  

  第四十六条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许可使用和转让等合同争议，相关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

用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合同法第十八章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处理。  

  计算机软件开发、许可使用和转让等合同争议，著作权法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没有规定的，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合同法第十八章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七条 本解释自 2005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6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

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第三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

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 

第四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必须遵守本法。 

第五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 

外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对该

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实行对等原则。 

第六条 民事案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第八条 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第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制度。 

第十一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民事诉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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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

文书。 

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 

第十三条 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第十五条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

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六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调解、调解

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如有违背法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 

第十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和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的具体情况，可以制定变通或

者补充的规定。自治区的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自治州、自治县的规定，报省或者自治

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二章 管  辖 

第一节 级别管辖 

第十八条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九条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一）重大涉外案件； 

（二）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三）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第二十条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第二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一）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二）认为应当由本院审理的案件。 

第二节 地域管辖 

第二十二条 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

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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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下列民事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

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一）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二）对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三）对被劳动教养的人提起的诉讼； 

（四）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 

第二十四条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五条 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

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七条 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八条 因铁路、公路、水上、航空运输和联合运输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

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九条 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十条 因铁路、公路、水上和航空事故请求损害赔偿提起的诉讼，由事故发生地或者车辆、船舶最先到达

地、航空器最先降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十一条 因船舶碰撞或者其他海事损害事故请求损害赔偿提起的诉讼，由碰撞发生地、碰撞船舶最先到达

地、加害船舶被扣留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十二条 因海难救助费用提起的诉讼，由救助地或者被救助船舶最先到达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十三条 因共同海损提起的诉讼，由船舶最先到达地、共同海损理算地或者航程终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十四条 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 

（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三）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十五条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节 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 

第三十六条 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

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

辖，不得再自行移送。 

第三十七条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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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报请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

管辖。 

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

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第三十九条 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也可以把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

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 

下级人民法院对它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 

第三章 审判组织 

第四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

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陪审员在执行陪审职务时，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 

第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 

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审理再审案件，原来是第一审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原来是第二审的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

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四十二条 合议庭的审判长由院长或者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院长或者庭长参加审判的，由院长或者庭

长担任。 

第四十三条 合议庭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评议应当制作笔录，由合议庭成员签名。评议中的

不同意见，必须如实记入笔录。 

第四十四条 审判人员应当依法秉公办案。 

审判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请客送礼。 

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应当追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回  避 

第四十五条 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 

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

的，也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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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

除外。 

第四十七条 院长担任审判长时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

避，由审判长决定。 

第四十八条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应当在申请提出的三日内，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作出决定。

申请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时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被申请回避的人员，不停止参与本案的工

作。人民法院对复议申请，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复议申请人。 

第五章 诉讼参加人 

第一节 当事人 

第四十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 

第五十条 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提出回避申请，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辩论，请求调解，提起上诉，申请

执行。 

当事人可以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并可以复制本案有关材料和法律文书。查阅、复制本案有关材料的范围和办法

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 

第五十一条 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 

第五十二条 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

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 

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

同诉讼人发生效力；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

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

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第五十五条 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

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 

向人民法院登记的权利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推选不出代表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与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商

定代表人。 

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

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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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

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 

第五十六条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

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

务。 

第二节 诉讼代理人 

第五十七条 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法定代理人之间互相推诿代理责任

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为诉讼。 

第五十八条 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托

为诉讼代理人。 

第五十九条 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诉讼代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

上诉，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 

侨居在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国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的使领馆

证明；没有使领馆的，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再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证明，或者由当地的爱国华侨团体证明。 

第六十条 诉讼代理人的权限如果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并由人民法院通知对方当事

人。 

第六十一条 代理诉讼的律师和其他诉讼代理人有权调查收集证据，可以查阅本案有关材料。查阅本案有关材

料的范围和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第六十二条 离婚案件有诉讼代理人的，本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仍应出庭；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

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 

第六章 证  据 

第六十三条 证据有下列几种： 

（一）书证； 

（二）物证； 

（三）视听资料； 

（四）证人证言； 

（五）当事人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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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鉴定结论； 

（七）勘验笔录。 

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

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 

人民法院对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的证明文书，应当辨别真伪，审查确定其效力。 

第六十六条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

当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 

第六十七条 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

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 

第六十八条 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

片、副本、节录本。 

提交外文书证，必须附有中文译本。 

第六十九条 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

据。 

第七十条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证人

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 

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 

第七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 

第七十二条 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

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 

鉴定部门及其指定的鉴定人有权了解进行鉴定所需要的案件材料，必要时可以询问当事人、证人。 

鉴定部门和鉴定人应当提出书面鉴定结论，在鉴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鉴定人鉴定的，应当由鉴定人所在单位

加盖印章，证明鉴定人身份。 

第七十三条 勘验物证或者现场，勘验人必须出示人民法院的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

派人参加。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成年家属应当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的进行。 

有关单位和个人根据人民法院的通知，有义务保护现场，协助勘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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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验人应当将勘验情况和结果制作笔录，由勘验人、当事人和被邀参加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七十四条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加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

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第七章 期间、送达 

第一节 期  间 

第七十五条 期间包括法定期间和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 

期间以时、日、月、年计算。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 

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 

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诉讼文书在期满前交邮的，不算过期。 

第七十六条 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顺延

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二节 送  达 

第七十七条 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 

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七十八条 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

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

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

送交代收人签收。 

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收件的人，诉讼代理人或者代收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

期为送达日期。 

第七十九条 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

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

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 

第八十条 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

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八十一条 受送达人是军人的，通过其所在部队团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转交。 

第八十二条 受送达人是被监禁的，通过其所在监所或者劳动改造单位转交。 

受送达人是被劳动教养的，通过其所在劳动教养单位转交。 

第八十三条 代为转交的机关、单位收到诉讼文书后，必须立即交受送达人签收，以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

期，为送达日期。 

第八十四条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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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 

第八章 调  解 

第八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第八十六条 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并尽可能就地进行。 

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用简便方式通知当事人、证人到庭。 

第八十七条 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

行调解。 

第八十八条 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第八十九条 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 

调解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第九十条 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 

（一）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二）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三）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四）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 

对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协议，应当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

效力。 

第九十一条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第九章 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第九十二条 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

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

财产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

始执行。 

第九十三条 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

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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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四条 财产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 

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 

人民法院冻结财产后，应当立即通知被冻结财产的人。 

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 

第九十五条 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第九十六条 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第九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 

（一）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 

（二）追索劳动报酬的； 

（三）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 

第九十八条 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的； 

（二）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 

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申请人败诉的，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先

予执行遭受的财产损失。 

第九十九条 当事人对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

行。 

第十章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第一百条 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 

第一百零一条 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 

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 

人民法院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 

第一百零二条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 

（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

财产的； 

（四）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

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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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 

（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零三条 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除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外，并可以

予以罚款： 

（一）有关单位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 

（二）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查询、冻结或者

划拨存款的； 

（三）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扣留被执行人的收入、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

续、转交有关票证、证照或者其他财产的； 

（四）其他拒绝协助执行的。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

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第一百零四条 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上三十万元

以下。 

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 

被拘留的人，由人民法院交公安机关看管。在拘留期间，被拘留人承认并改正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提前

解除拘留。 

第一百零五条 拘传、罚款、拘留必须经院长批准。 

拘传应当发拘传票。 

罚款、拘留应当用决定书。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第一百零六条 采取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必须由人民法院决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采取非法拘禁他人或者

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财产追索债务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予以拘留、罚款。 

第十一章 诉讼费用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

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 

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按照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 

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编 审判程序 

第十二章 第一审普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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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起诉和受理 

第一百零八条 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零九条 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第一百一十条 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第一百一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起诉，必须受理；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 

（一）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纠纷自愿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

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 

（四）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五）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

诉的裁定除外； 

（六）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起诉的案件，在不得起诉的期限内起诉的，不予受理； 

（七）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

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 

第一百一十二条 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

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第二节 审理前的准备 

第一百一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

答辩状。 

被告提出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

人民法院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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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四条 人民法院对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当在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向当事人告知有关的诉

讼权利义务，或者口头告知。 

第一百一十五条 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 

第一百一十六条 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 

第一百一十七条 人民法院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 

调查笔录经被调查人校阅后，由被调查人、调查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一百一十八条 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委托外地人民法院调查。 

委托调查，必须提出明确的项目和要求。受委托人民法院可以主动补充调查。 

受委托人民法院收到委托书后，应当在三十日内完成调查。因故不能完成的，应当在上述期限内函告委托人民

法院。 

第一百一十九条 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 

第三节 开庭审理 

第一百二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

行。 

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第一百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需要进行巡回审理，就地办案。 

第一百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公开审理的，应

当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的时间、地点。 

第一百二十三条 开庭审理前，书记员应当查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宣布法庭纪律。 

开庭审理时，由审判长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审判人员、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有关的诉讼权利义

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第一百二十四条 法庭调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当事人陈述； 

（二）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 

（三）出示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 

（四）宣读鉴定结论； 

（五）宣读勘验笔录。 

第一百二十五条 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 

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 

当事人要求重新进行调查、鉴定或者勘验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一百二十六条 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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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七条 法庭辩论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 

（二）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答辩； 

（三）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或者答辩； 

（四）互相辩论。 

法庭辩论终结，由审判长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 

第一百二十八条 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

当及时判决。 

第一百二十九条 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

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三十条 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三十一条 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 

（一）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 

（二）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 

（三）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 

（四）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 

第一百三十三条 书记员应当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 

法庭笔录应当当庭宣读，也可以告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当庭或者在五日内阅读。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

人认为对自己的陈述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如果不予补正，应当将申请记录在案。 

法庭笔录由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盖章的，记明情况附卷。 

第一百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 

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 

宣告离婚判决，必须告知当事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不得另行结婚。 

第一百三十五条 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

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第四节 诉讼中止和终结 

第一百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 

（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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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 

（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 

（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 

第一百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诉讼： 

（一）原告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二）被告死亡，没有遗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 

（三）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以及解除收养关系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第五节 判决和裁定 

第一百三十八条 判决书应当写明： 

（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 

（二）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 

（三）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 

（四）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 

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第一百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 

第一百四十条 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起诉； 

（四）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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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款第（一）、（二）、（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第一百四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第十三章 简易程序 

第一百四十二条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

件，适用本章规定。 

第一百四十三条 对简单的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口头起诉。 

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可以

当即审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审理。 

第一百四十四条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

人。 

第一百四十五条 简单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不受本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

一百二十七条规定的限制。 

第一百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 

第十四章 第二审程序 

第一百四十七条 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 

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第一百四十八条 上诉应当递交上诉状。上诉状的内容，应当包括当事人的姓名，法人的名称及其法定代表人

的姓名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原审人民法院名称、案件的编号和案由；上诉的请求和理

由。 

第一百四十九条 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当事人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移交原审人民法院。 

第一百五十条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在收到之

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副本送达上诉人。对方当事人不提出答

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答辩状，应当在五日内连同全部案卷和证据，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 

第一百五十一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五十二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

在事实核对清楚后，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径行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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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 

第一百五十三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

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 

第一百五十四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 

第一百五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应当制作调解书，由审判人

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调解书送达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即视为撤销。 

第一百五十六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 

第一百五十七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百五十八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第一百五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

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人民法院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 

第十五章 特别程序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一百六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案件和认定财产无主案件，适用本章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 依照本章程序审理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选民资格案件或者重大、疑难的案件，由审判员

组成合议庭审理；其他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第一百六十二条 人民法院在依照本章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本案属于民事权益争议的，应当裁定终结

特别程序，并告知利害关系人可以另行起诉。 

第一百六十三条 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审

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但审理选民资格的案件除外。 

第二节 选民资格案件 

第一百六十四条 公民不服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选区所

在地基层人民法院起诉。 

第一百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选民资格案件后，必须在选举日前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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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时，起诉人、选举委员会的代表和有关公民必须参加。 

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应当在选举日前送达选举委员会和起诉人，并通知有关公民。 

第三节 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 

第一百六十六条 公民下落不明满二年，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失踪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

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失踪的事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明的书面证

明。 

第一百六十七条 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

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下落不明的事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明的书面

证明。 

第一百六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踪的公

告期间为三个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

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公告期间届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出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判

决或者驳回申请的判决。 

第一百六十九条 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公民重新出现，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新

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四节 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第一百七十条 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

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该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和根据。 

第一百七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必要时应当对被请求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公民进行鉴定。申请人已提供鉴定结论的，应当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应当由该公民的近亲

属为代理人，但申请人除外。近亲属互相推诿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为代理人。该公民健康情况许可

的，还应当询问本人的意见。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申请有事实根据的，判决该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认定申请没

有事实根据的，应当判决予以驳回。 

第一百七十三条 人民法院根据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他的监护人的申请，证

实该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因已经消除的，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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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第一百七十四条 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财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财产的种类、数量以及要求认定财产无主的根据。 

第一百七十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核实，应当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判决

认定财产无主，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 

第一百七十六条 判决认定财产无主后，原财产所有人或者继承人出现，在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可以

对财产提出请求，人民法院审查属实后，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十六章 审判监督程序 

第一百七十七条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

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第一百七十八条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

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第一百七十九条 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

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 

（八）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九）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

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一）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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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第一百八十条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五日

内将再审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书面意见；

不提交书面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查。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补充有关材料，询问有关事

项。 

第一百八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

一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

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

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第一百八十二条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

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 

第一百八十三条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 

第一百八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

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

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第一百八十五条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裁定由院长署名，加盖人民法

院印章。 

第一百八十六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

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

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

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八十七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

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

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一百八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

审的裁定；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

审。 

第一百八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的，应当制作抗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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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 

第十七章 督促程序 

第一百九十一条 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

申请支付令： 

（一）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的； 

（二）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的。 

申请书应当写明请求给付金钱或者有价证券的数量和所根据的事实、证据。 

第一百九十二条 债权人提出申请后，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通知债权人是否受理。 

第一百九十三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应

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申请不成立的，裁定予以驳回。 

债务人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内清偿债务，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债务人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支付令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一百九十四条 人民法院收到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债权人

可以起诉。 

第十八章 公示催告程序 

第一百九十五条 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

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依照法律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适用本章规定。 

申请人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申请书，写明票面金额、发票人、持票人、背书人等票据主要内容和申请的理由、

事实。 

第一百九十六条 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申请，应当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并在三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

系人申报权利。公示催告的期间，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决定，但不得少于六十日。 

第一百九十七条 支付人收到人民法院停止支付的通知，应当停止支付，至公示催告程序终结。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第一百九十八条 利害关系人应当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 

人民法院收到利害关系人的申报后，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和支付人。 

申请人或者申报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一百九十九条 没有人申报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判决应当公

告，并通知支付人。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第二百条 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

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编 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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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一般规定 

第二百零一条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

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第二百零二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

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

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

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第二百零三条 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

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

他人民法院执行。 

第二百零四条 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

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

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百零五条 执行工作由执行员进行。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执行员应当出示证件。执行完毕后，应当将执行情况制作笔录，由在场的有关人员签名

或者盖章。 

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 

第二百零六条 被执行人或者被执行的财产在外地的，可以委托当地人民法院代为执行。受委托人民法院收到

委托函件后，必须在十五日内开始执行，不得拒绝。执行完毕后，应当将执行结果及时函复委托人民法院；在

三十日内如果还未执行完毕，也应当将执行情况函告委托人民法院。 

受委托人民法院自收到委托函件之日起十五日内不执行的，委托人民法院可以请求受委托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

法院指令受委托人民法院执行。 

第二百零七条 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

签名或者盖章。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第二百零八条 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

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 

第二百零九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的，以其遗产偿还债务。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

由其权利义务承受人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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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条 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

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 

第二百一十一条 人民法院制作的调解书的执行，适用本编的规定。 

第二十章 执行的申请和移送 

第二百一十二条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申请执行。 

第二百一十三条 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裁定书应当送达双方当事人和仲裁机构。 

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

法院起诉。 

第二百一十四条 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关。 

第二百一十五条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

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

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一十六条 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在指定的期

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有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执行员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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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执行措施 

第二百一十七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

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

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第二百一十八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

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情况，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但查询、冻结、划拨存款不得

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 

人民法院决定冻结、划拨存款，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

的单位必须办理。 

第二百一十九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

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 

人民法院扣留、提取收入时，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所在单位、银行、信用合作社

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必须办理。 

第二百二十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

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采取前款措施，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 

第二百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时，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

场；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执

行。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单位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参加。 

对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执行员必须造具清单，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后，交被执行人一份。被执行人是公民

的，也可以交他的成年家属一份。 

第二百二十二条 被查封的财产，执行员可以指定被执行人负责保管。因被执行人的过错造成的损失，由被执

行人承担。 

第二百二十三条 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执行员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

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规定交有关单位拍卖或者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国家禁止自由买卖

的物品，交有关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 

第二百二十四条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隐匿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发出搜查令，对被执行

人及其住所或者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 

采取前款措施，由院长签发搜查令。 

第二百二十五条 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由执行员传唤双方当事人当面交付，或者由执行员转

交，并由被交付人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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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单位持有该项财物或者票证的，应当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转交，并由被交付人签收。 

有关公民持有该项财物或者票证的，人民法院通知其交出。拒不交出的，强制执行。 

第二百二十六条 强制迁出房屋或者强制退出土地，由院长签发公告，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被执行

人逾期不履行的，由执行员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时，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场；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执行。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单位

或者房屋、土地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参加。执行员应当将强制执行情况记入笔录，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

章。 

强制迁出房屋被搬出的财物，由人民法院派人运至指定处所，交给被执行人。被执行人是公民的，也可以交给

他的成年家属。因拒绝接收而造成的损失，由被执行人承担。 

第二百二十七条 在执行中，需要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

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 

第二百二十八条 对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

制执行或者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完成，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第二百二十九条 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

履行金。 

第二百三十条 人民法院采取本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规定的执行措施后，被执

行人仍不能偿还债务的，应当继续履行义务。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

行。 

第二百三十一条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

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二章 执行中止和终结 

第二百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 

（一）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 

（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的； 

（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的； 

（四）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 

中止的情形消失后，恢复执行。 

第二百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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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人撤销申请的； 

（二）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 

（三）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 

（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 

（五）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 

（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 

第二百三十四条 中止和终结执行的裁定，送达当事人后立即生效。 

第四编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第二十三章 一般原则 

第二百三十五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

他有关规定。 

第二百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

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二百三十七条 对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者国际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办理。 

第二百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应当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当事人要求提供

翻译的，可以提供，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二百三十九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需要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必

须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 

第二百四十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

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

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 

第二十四章 管  辖 

第二百四十一条 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

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

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百四十二条 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

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二百四十三条 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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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的法院。 

第二百四十四条 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

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五章 送达、期间 

第二百四十五条 人民法院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一）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 

（二）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三）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受送达人，可以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受送达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

达； 

（四）向受送达人委托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送达； 

（五）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 

（六）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六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

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 

（七）不能用上述方式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六个月，即视为送达。 

第二百四十六条 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并通知被

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三十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二百四十七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有权在判

决书、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状副本后，应当在三十日内提出答辩状。当

事人不能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或者提出答辩状，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二百四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期间，不受本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的限

制。 

第二十六章 财产保全 

第二百四十九条 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利害关系人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第二百五十条 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诉前财产保全后，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人民法

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第二百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财产保全后，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第二百五十二条 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第二百五十三条 人民法院决定保全的财产需要监督的，应当通知有关单位负责监督，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第二百五十四条 人民法院解除保全的命令由执行员执行。 

第二十七章 仲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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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五条 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

仲裁协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百五十六条 当事人申请采取财产保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涉外仲裁机构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

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第二百五十七条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

裁裁决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二百五十八条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

陈述意见的； 

（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 

（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第二百五十九条 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

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八章 司法协助 

第二百六十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可以

相互请求，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以及进行其他诉讼行为。 

外国法院请求协助的事项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执行。 

第二百六十一条 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途径进

行；没有条约关系的，通过外交途径进行。 

外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领馆可以向该国公民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但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并

不得采取强制措施。 

除前款规定的情况外，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准许，任何外国机关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内送达文书、调查取证。 

第二百六十二条 外国法院请求人民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应当附有中文译本或者国际条

约规定的其他文字文本。 

人民法院请求外国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应当附有该国文字译本或者国际条约规定的其他

文字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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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三条 人民法院提供司法协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外国法院请求采用特殊

方式的，也可以按照其请求的特殊方式进行，但请求采用的特殊方式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二百六十四条 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

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第二百六十五条 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

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外国法院依照该国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 

第二百六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

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照本法的有关

规定执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 

第二百六十七条 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

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

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第二百六十八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同时废止。 

 

6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了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审判实

践经验，我们提出以下意见，供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执行。 

    一、管辖 

    １、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涉外案件，是指争议标的额大，或者案情复杂，或者居住

在国外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涉外案件。 

    ２、专利纠纷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海事、海商案件由海事法院管辖。 

    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项、第二十条的规定，从

本地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案情繁简、诉讼标的金额大小、在当地的影响等情况，对本辖区内一审案件的级别管

辖提出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４、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的住所地是指法人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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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５、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

除外。 

    ６、被告一方被注销城镇户口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确定管辖；双方均被注销城镇户口的，

由被告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７、当事人的户籍迁出后尚未落户，有经常居住地的，由该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户籍迁出

不足一年的，由其原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超过一年的，由其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８、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的，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一年

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被劳动教养地人民法院管辖。 

    ９、追索赡养费案件的几个被告住所地不在同一辖区的，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１０、不服指定监护或变更监护关系的案件，由被监护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１１、非军人对军人提出的离婚诉讼，如果军人一方为非文职军人，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离婚诉讼双方当事人都是军人的，由被告住所地或者被告所在的团级以上单位驻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１２、夫妻一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另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夫妻双方离

开住所地超过一年，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原告起诉

时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１３、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地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婚姻缔结地或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１４、在国外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国籍所属国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一方原住所地或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１５、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

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如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受诉人民法院有权管

辖。 

    １６、中国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由原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的人民法

院管辖。 

    １７、对没有办事机构的公民合伙、合伙型联营体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注

册登记，几个被告又不在同一辖区的，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 

    １８、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又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

的，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１９、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有约定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

的，依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采用送货方式的，以货物送达地为合同履行地；采用自提方式的，以提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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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合同履行地；代办托运或按木材、煤炭送货办法送货的，以货物发运地为合同履行地。 

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地点与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不一致的，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２０、加工承揽合同，以加工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但合同中对履行地有约定的除外。 

    ２１、财产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以租赁物使用地为合同履行地，但合同中对履行地有约定的除外。 

    ２２、补偿贸易合同，以接受投资一方主要义务履行地为合同履行地。 

    ２３、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书面合同中的协议，是指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或者诉讼前达成的选

择管辖的协议。 

    ２４、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选择管辖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中的两个

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 

    ２５、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如果保险标的物是运输工具或者运输中的货物，由被告住所地或者运

输工具登记注册地、运输目的地、保险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２６、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票据支付地，是指票据上载明的付款地。票据未载明付款地的，票据

付款人（包括代理付款人）的住所地或主营业所所在地为票据付款地。 

    ２７、债权人申请支付令，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由债务人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２８、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 

    ２９、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提起的诉讼，产品制造地、产品销售地、侵权行为地和

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 

    ３０、铁路运输合同纠纷及与铁路运输有关的侵权纠纷，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３１、诉前财产保全，由当事人向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 

在人民法院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后，申请人起诉的，可以向采取诉前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 

    ３２、当事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后没有在法定的期间起诉，因而给被申请人造成财产损失引起诉讼的，由

采取该财产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管辖。 

    ３３、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 

    ３４、案件受理后，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变更的影响。 

    ３５、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不得以行政区域变更为由，将案件移送给变更后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判决后的上诉案件和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案件，由原审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进行审判；第二审人

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由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再审。 

    ３６、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发生管辖权争议的两个人民法院因协商不成报请它们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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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时，如双方为同属一个地、市辖区的基层人民法院，由该地、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及时

指定管辖；同属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两个人民法院，由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及时指定

管辖；如双方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协商不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及时指定管

辖。 

依前款规定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时，应当逐级进行。 

    ３７、上级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指定管辖，应书面通知报送的人民法院和被指定的

人民法院。报送的人民法院接到通知后，应及时告知当事人。 

二、诉讼参加人 

    ３８、法人的正职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没有正职负责人的，由主持工作的副职负责人担任法定代

理人。设有董事会的法人，以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没有董事长的法人，经董事会授权的负责人可作为法人的

法定代表人。 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以其主要负责人为代表人。 

    ３９、在诉讼中，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更换的，由新的法定代表人继续进行诉讼，并应向人民法院提交新的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法定代表人进行的诉讼行为有效。 

本条的规定，适用于其他组织参加的诉讼。 

    ４０、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

资格的组织，包括： 

    （１）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组织； 

    （２）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型联营企业； 

    （３）依法登记领取我国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４）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登记证的社会团体； 

    （５）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 

    （６）中国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７）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８）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街道、村办企业； 

    （９）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其他组织。 

    ４１、法人非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虽依法设立，但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以设立该分支机

构的法人为当事人。 

    ４２、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因职务行为或者授权行为发生的诉讼，该法人或其组织为当事人。 

    ４３、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在诉讼

中，该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与其挂靠的集体企业为共同诉讼人。 

    ４４、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死亡，有继承人的，裁定中止诉讼。人民法院应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当事人



705 

 

承担诉讼，被继承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有效。 

    ４５、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合伙组织雇佣的人员在进行雇佣合同规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他

人损害的，其雇主是当事人。 

    ４６、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为当事人。有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

字号。 

    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业主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 

    ４７、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在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个人合伙有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

中注明登记的字号。全体合伙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被推选的代表人，应由全体合伙人出具推选书。 

    ４８、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经仲裁机构仲裁或者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当事人不服仲裁或调解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的，应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 

    ４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即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他人冒用法人、

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后仍以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以直接责任人为

当事人。 

    ５０、企业法人合并的，因合并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合并后的企业为当事人；企业法人分立的，

因分立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分立后的企业为共同诉讼人。 

    ５１、企业法人未经清算即被撤销，有清算组织的，以该清算组织为当事人；没有清算组织的，以作出撤

销决定的机构为当事人。 

    ５２、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帐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

人。 

    ５３、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

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

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 

    ５４、在继承遗产的诉讼中，部分继承人起诉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被

通知的继承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民法院仍应把其列为共同原告。 

    ５５、被代理人和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为共同诉讼人。 

    ５６、共有财产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应当列为共同诉讼人。 

    ５７、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

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

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 

    ５８、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

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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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 

    ５９、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五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一般指十人以上。 

    ６０、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确定的，可以由全体当事人推选共

同的代表人，也可以由部分当事人推选自己的代表人；推选不出代表人的当事人，在必要的共同诉讼中可由自

己参加诉讼，在普通的共同诉讼中可以另行起诉。 

    ６１、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不确定的，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

当事人推选不出的，可以由人民法院提出人选与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也可以由人民法院在起诉的当事人

中指定代表人。 

    ６２、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代表人为二至五人，每位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

诉讼代理人。 

    ６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受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通知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登

记。公告期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确定，最少不得少于三十日。 

    ６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登记的当事人，应证明其与对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和所

受到的损害。证明不了的，不予登记，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人民法院的裁判在登记的范围内执行。未参加登

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人民法院认定其请求成立的，裁定适用人民法院已作出的判决、裁

定。 

    ６５、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

理由，成为当事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６６、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

第三人有权提出上诉。但该第三人在一审中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

撤诉。 

    ６７、在诉讼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事先没有确定监

护人的，可以由有监护资格的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他们之间指定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当

事人没有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一、二款或者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监护人的，可以指定该法第十六条第四款或

者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有关组织担任诉讼期间的法定代理人。 

    ６８、除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之外，当事人还可以委托

其他公民为诉讼代理人。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可能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人以及人民

法院认为不宜作诉讼代理人的人，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 

    ６９、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在开庭审理前送交人民法院。授权委托书仅写“全权代

理”而无具体授权的，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 

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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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人民法院收集调查证据，应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调查材料要由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签名或

盖章。 

    ７１、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出具收据，注明证据的名称、收到的时间、份数和页数，由审

判员或书记员签名或盖章。 

    ７２、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过庭审辩论、质证。依法应当保密的证据，人民法院可视具体情况决

定是否在开庭时出示，需要出示的，也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 

    ７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证据包括： 

    （１）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 

    （２）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的； 

    （３）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的； 

    （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其他证据。 

    ７４、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下列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

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 

    （１）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 

    （２）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３）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４）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５）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６）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 

    ７５、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 

    （１）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 

    （２）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 

    （３）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 

    （５）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 

    ７６、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

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 

    ７７、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由有关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文书，应由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

并加盖单位印章。 

    ７８、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

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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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间或送达 

    ７９、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民事诉讼中以日计算的各种期间均从次日起算。 

    ８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立案期限，因起诉状内容欠缺令原告补正的，从补正后交人民法

院的次日起算。由上级人民法院转交下级人民法院，或者由基层人民法院转交有关人民法庭受理的案件，从受

诉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收到起诉状的次日起算。 

    ８１、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

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签收或盖章，拒绝签收或者盖章的，适用留置送达。 

    ８２、受送达人拒绝接受诉讼文书，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

字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住所，即视为送达。 

    ８３、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既可以向受送达人送达，也可以向其诉讼代理人送达。受送达 

人指定诉讼代理人为代收人的，向诉讼代理人送达时，适用留置送达。 

    ８４、调解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本人，不适用留置送达。当事人本人因故不能签收的，可由其指定的代

收人签收。 

    ８５、邮寄送达，应当附有送达回证。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与送达回证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不一致

的，或者送达回证没有寄回的，以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８６、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规定，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的，委托法院应当出具委托函，并附需

要送达的诉讼文书和送达回证，以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８７、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和第八十二条规定，诉讼文书交有关单位转交的，以受送达人在送达回

证上注明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８８、公告送达，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对公告

送达方式有特殊要求的，应按要求的方式进行公告。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 

    ８９、公告送达起诉状或上诉状副本的，应说明起诉或上诉要点，受送达人答辩期限及逾期不答辩的法律

后果；公告送达传票，应说明出庭地点、时间及逾期不出庭的法律后果；公告送达判决书、裁定书的，应说明

裁判主要内容，属于一审的，还应说明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人民法院。 

    ９０、人民法院在定期宣判时，当事人拒不签收判决书、裁定书的，应视为送达，并在宣判笔录中记明。 

    五、调解 

    ９１、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在征得当事人双方同意后，可以迳

行调解。 

    ９２、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坚持不愿调解

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但不应久调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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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人民法院调解案件时，当事人不能出庭的，经其特别授权，可由其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达成的调

解协议，可由委托代理人签名。 

离婚案件当事人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参加调解的，除本人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应当出具书面意见。 

    ９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案件，由其法定代理人进行诉讼。法定代理人与对方达成协议要求发给判

决书的，可根据协议内容制作判决书。 

    ９５、当事人一方拒绝签收调解书的，调解书不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要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 

    ９６、调解书不能当庭送达双方当事人的，应以后收到调解书的当事人签收的日期为调解书生效日期。 

    ９７、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案件，人民法院调解时需要确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承担义务

的，应经第三人的同意，调解书应当同时送达第三人。第三人在调解书送达前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

决。 

    六、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９８、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规定，在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和诉讼财产保全时责

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提供担保的数额应相当于请求保全的数额。 

    ９９、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时，可以责

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予以变卖，保存价款。 

    １００、人民法院在财产保全中采取查封、扣押财产措施时，应当妥善保管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当事

人、负责保管的有关单位或个人以及人民法院都不得使用该项财产。 

    １０１、人民法院对不动产和特定的动产（如车辆、船舶等）进行财产保全，可以采用扣押有关财产权证

照并通知有关产权登记部门不予办理该项财产的转移手续的财产保全措施；必要时，也可以查封或扣押该项财

产。 

    １０２、人民法院对抵押物、留置物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但抵押权人、留置权人有优先受偿权。 

    １０３、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拆的案件，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当事人有转

移、隐匿、出卖或者毁损财产等行为，必须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采

取。第一审人民法院制作的财产保全的裁定，应及时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 

    １０４、人民法院对债务人到期应得的收益，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限制其支取，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执

行。 

    １０５、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第三人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

该第三人不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该第三人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价款。 

    １０６、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先予执行，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案件后终审判决作出前采取。先予执行应当限

于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并以当事人的生活、生产经营的急需为限。 

    １０７、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紧急情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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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需要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 

    （２）需要立即制止某项行为的； 

    （３）需要立即返还用于购置生产原料、生产工具货款的； 

    （４）追索恢复生产、经营急需的保险理赔费的。 

    １０８、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除作出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自行解除和其上级人民法院决定

解除外，在财产保全期限内，任何单位都不得解除保全措施。 

    １０９、诉讼中的财产保全裁定的效力一般应维持到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时止。在诉讼过程中，需要解除

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及时作出裁定，解除保全措施。 

    １１０、对当事人不服财产保全、先予执行裁定提出的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应及时审查。裁定正确的，通

知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裁定不当的，作出新的裁定变更或者撤销原裁定。 

    １１１、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后，依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申请人应当返还因先予执行所取得的利益的，适

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 

    七、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１１２、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的必须到庭的被告，是指负有赡养、抚育、扶养义务和不到庭就无法查

清案情的被告。 

给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的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如其必须到庭，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的，也可以适用拘传。 

    １１３、拘传必须用拘传票，并直接送达被拘传人；在拘传前，应向被拘传人说明拒不到庭的后果，经批

评教育仍拒不到庭的，可拘传其到庭。 

    １１４、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需要对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采取

拘留措施的，应经院长批准，作出拘留决定书，由司法警察将被拘留人送交当地公安机关看管。 

    １１５、被拘留人不在本辖区的，作出拘留决定的人民法院应派员到被拘留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请该院

协助执行，受委托的人民法院应及时派员协助执行。被拘留人申请复议或者在拘留期间承认并改正错误，需要

提前解除拘留的，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向委托人民法院转达或者提出建议，由委托人民法院审查决定。 

    １１６、因哄闹、冲击法庭，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公务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采取拘留措施的，

可在拘留后，立即报告院长补办批准手续。院长认为拘留不当的，应当解除拘留。 

    １１７、被拘留人在拘留期间认错悔改的，可以责令其具结悔过，提前解除拘留。提前解除拘留，应报经

院长批准，并作出提前解除拘留决定书，交负责看管的公安机关执行。 

    １１８、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规定的罚款、拘留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１１９、对同一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罚款、拘留不得连续适用。但发生了新的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人民

法院可以重新予以罚款、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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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０、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财产追索

债务的单位和个人予以拘留、罚款的，适用该法第一百零四条和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 

    １２１、被罚款、拘留的人不服罚款、拘留决定申请复议的，上级人民法院应在收到复议申请后五日内作

出决定，并将复议结果通知下级人民法院和当事人。 

    １２２、上级人民法院复议时认为强制措施不当，应当制作决定书，撤销或变更下级人民法院的拘留、罚

款决定。情况紧急的，可以在口头通知后三日内发出决定书。 

    １２３、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处理： 

    （１）在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造成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 

    （２）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妨碍或抗拒人民法院执行的； 

    （３）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和支付令的。 

    １２４、有关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 

    （１）擅自转移已被人民法院冻结的存款，或擅自解冻的； 

    （２）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查询、冻结、划拨银行存款的； 

    （３）接到人民法协助执行通知后，给当事人通风报信，协助其转移、隐匿财产的。 

    １２５、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应当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的，由审理该案的审判组织直

接予以判决；在判决前，应当允许当事人陈述意见或者委托辩护人辩护。 

    １２６、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应当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的，由人民

法院刑事审判庭直接受理并予以判决。 

    １２７、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至（五）项和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应当追究有关人员刑

事责任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 

八、诉讼费用 

    １２８、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诉讼费用按照《人民法院诉

讼收费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交纳。 

    １２９、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审理的案件不预交案件受理费，结案后按照诉讼标的额由败诉方交

纳。 

    １３０、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按《人

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交纳申请执行费。 

    １３１、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案件，当事人不需交纳诉讼费用。当事人不服裁定上诉的，诉讼费用按

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交纳。 

    １３２、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每件交纳申请费１００元。督

促程序因债务人异议而终结的，申请费由申请人负担；债务人未提出异议的，申请费由债务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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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３、督促程序终结后，债权人另行起诉的，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交纳诉讼费用。 

     １３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的，每件交纳申请费１００元。

申请费和公告费由申请人负担。 

     １３５、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按照《人民法院诉

讼收费办法》第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 

     １３６、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的，可不预交案件受理费，破

产费用从破产财产中拔付。 

    １３７、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的再审案件和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再审案件，当事人不需交纳诉讼费用。 

    １３８、委托执行，受委托人民法院不得向委托人民法院收取费用。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按照《人民

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收取。 

    九、第一审普通程序 

    １３９、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

驳回起诉。 

不予受理的裁定书由负责审查立案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驳回起诉的裁定书由负责审理该案的审判员、书记

员署名。 

    １４０、当事人在诉状中有谩骂和人身攻击之词，送达副本可能引起矛盾激化，不利于案件解决的，人民

法院应当说服其实事求是地修改。坚持不改的，可以送达起诉状副本。 

    １４１、对本院没有管辖权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坚持起诉的，裁定不予受

理；立案后发现本院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１４２、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的，如果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１４３、原告应当预交而未预交案件受理费，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预交，通知后仍不预交或者申请减、

缓、免未获人民法院批准而仍不预交的，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１４４、当事人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当事人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原告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六个月内又起诉的，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

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不予受理。 

    １４５、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在

发生纠纷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

裁。但仲裁条款、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除外。 

    １４６、当事人在仲裁条款或协议中选择的仲裁机构不存在，或者选择裁决的事项超越仲裁机构权限的，

人民法院有权依法受理当事人一方的起诉。 

    １４７、因仲裁条款或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而受理的民事诉讼，如果被告一方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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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就管辖权作出裁定。 

    １４８、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对方当事人又应诉答辩的，

视为该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１４９、病员及其亲属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医疗事故结论没有意见，仅要求医疗单位就医疗

事故赔偿经济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予受理。 

    １５０、判决不准离婚、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以及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的被告向人民法院起诉

的，不受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规定的条件的限制。 

    １５１、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

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 

    １５２、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再行起诉

要求增加或减少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 

    １５３、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

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１５４、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一百二十条所指的商业秘密，主要是指技术秘密、商业情报及信息

等，如生产工艺、配方、贸易联系、购销渠道等当事人不愿公开的工商业秘密。 

    １５５、人民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用传票传唤当事人。对诉讼代理人、证人、

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应当用通知书通知其到庭。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外地的，应留有必要的在途

时间。 

    １５６、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

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１５７、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诉讼，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应当到庭；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庭的，人民法

院应 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 

    １５８、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如属原告方，可以

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如属被告方，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

缺席判决。 

     １５９、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

庭的，可以对该第三人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 

     １６０、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在准许原告撤诉后，有独立请求权

的第三人作为另案原告，原案原告、被告作为另案被告，诉讼另行进行。 

     １６１、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扩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

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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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２、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

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 

     １６３、一审宣判后，原审人民法院发现判决有错误，当事人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的，原审人民法院可以

提出原判决有错误的意见，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由第二审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理；当事人不上诉

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１６４、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审限，是指从立案的次日起至裁判宣告、调解书送达之日止的

期间，但公告期间、鉴定期间、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以及处理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期间不应计算

在内。 

     １６５、一审判决书和可以上诉的裁定书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期从各自收到判决书、裁定书

的次日起计算。 

     １６６、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七）项中的笔误是指法律文字误写、误算，诉讼费用漏写、

误算和其他笔误。 

     １６７、裁定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恢复诉讼程序时，不必撤销原裁定，从人民法院通知或准许当事人双

方继续进行诉讼时起，中止诉讼的裁定即失去效力。 

    十、简易程序 

    １６８、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

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

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

责任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 

    １６９、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１７０、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不得延长。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

序审理的，可以转为普通程序，由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审理期限从立案的次日起计算。 

     １７１、已经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无论是否发生了情况变化，都不得改用简易程序审

理。 

     １７２、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将起诉内容，用口头或书面方式告知被告，用口头或者其

他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证人，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书记员担任记录，不得自审自记。判决结案的，应当依照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公开宣判。 

    １７３、人民法庭制作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必须加盖基层人民法院印章，不得用人民法庭的印章

代替基层人民法院的印章。 

    １７４、发回重审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１７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卷宗中应当具备以下材料：（１）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笔录；（２）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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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或者口头答辩笔录；（３）委托他人代理诉讼的要有授权委托书；（４）必要的证据；（５）询问当事人笔

录；（６）审理（包括调解）笔录；（７）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或者调解协议；（８）送达和宣判笔

录；   （９）执行情况；（１０）诉讼费收据。 

     十一、第二审程序 

     １７６、双方当事人和第三人都提出上诉的，均为上诉人。 

     １７７、必要共同诉讼人中的一人或者部分人提出上诉的，按下列情况处理： 

    （１）该上诉是对与对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分担有意见，不涉及其他共同诉讼人利益的，对方当事人为

被上诉人，未上诉的同一方当事人依原审诉讼地位列明； 

    （２）该上诉仅对共同诉讼人之间权利义务分担有意见，不涉及对方当事人利益的，未上诉的同一方当事

人为被上诉人，对方当事人依原审诉讼地位列明； 

    （３）该上诉对双方当事人之间以及共同诉讼人之间权利义务承担有意见的，未提出上诉的其他当事人均

为被上诉人。 

     １７８、一审宣判时或判决书、裁定书送达时，当事人口头表示上诉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必须在法定上

诉期间内提出上诉状。未在法定上诉期间内递交上诉状的，视为未提出上诉。 

    １７９、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理当事人提起上诉。 

    １８０、第二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

律进行审查时，如果发现在上诉请求以外原判确有错误的，也应予以纠正。 

    １８１、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有下列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之一，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

的，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１）审理本案的审判人员、书记员应当回避未回避的； 

     （２）未经开庭审理而作出判决的； 

     （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未经传票传唤而缺席判决的； 

     （４）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 

    １８２、对当事人在一审中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未作审理、判决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１８３、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一审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

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不列应当追加的当事人。 

     １８４、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１８５、一审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上诉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判决离婚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

的原则，与子女抚养、财产问题一并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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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６、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

直接裁定撤销原判，驳回起诉。 

    １８７、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

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

令第一审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１８８、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迳行判决、裁定： 

    （１）一审就不予受理、驳回起诉和管辖权异议作出裁定的案件； 

    （２）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案件； 

    （３）原审裁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案件。 

    （４）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需要发回重审的案件。 

    １８９、在第二审程序中，作为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将分立后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列为共同诉讼人；合并的，将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列为当事人。不必将案件发还原审人民法

院重审。 

    １９０、在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申请撤回上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或者双方当事

人串通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不应准许。 

    １９１、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

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１９２、第二审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可以自行宣判，也可以委托原审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所在地人民法院代

行宣判。 

    十二、特别程序 

    １９３、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提出该当事人患有精神病，要求宣告该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应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受诉人民法院按照特别程序立案审理，原诉讼

中止。 

    １９４、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清理下落不明人的财产，指定诉

讼期间的财产管理人。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失踪的，应同时依照民法通则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指定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 

    １９５、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经人民法院指定后，代管人申请变更代管的，比照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的有

关规定进行审理。申请有理的，裁定撤销申请人的代管人身份，同时另行指定财产代管人；申请无理的，裁定

驳回申请。失踪人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变更代管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以原指定的代管人为被告起诉，并按

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１９６、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公民失踪后，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从失踪的次日起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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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宣告失踪的判决即是该公民失踪的证明，审理中仍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

八条的规定进行公告。 

    １９７、认定财产无主案件，公告期间有人对财产提出请求，人民法院应裁定终结特别程序，告知申请人

另行起诉，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１９８、被指定的监护人不服指定，应当在接到通知的次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经审理，认为指

定并无不当的，裁定驳回起诉；指定不当的，判决撤销指定，同时另行指定监护人。判决书应送达起诉人、原

指定单位及判决指定的监护人。 

    十三、审判监督程序 

    １９９、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

定再审的，应当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 

    ２００、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

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在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裁定中同时写

明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情况紧急的，可以将中止执行的裁定口头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但应在口头

通知后十日内发出裁定书。 

    ２０１、按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或提审的案件，由再审或提审的人民法院在作出新的判决、裁定中确定

是否撤销、改变或者维持原判决、裁定；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书送达后，原判决、裁定即视为撤销。 

    ２０２、由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案件，上级人民法院需要指令再审的，应当指令第二审人民法院

再审。 

    ２０３、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理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 

    ２０４、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应在该

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 

    ２０５、当事人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

请再审的，上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条件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

审，也可以提审。 

    ２０６、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

的，应当在立案后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并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认为不符合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用通

知书驳回申请。 

    ２０７、按照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以及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

维持原判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 

    ２０８、对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 

    ２０９、当事人就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分割问题申请再审的，如涉及判决中已分割的财产，人民法院应依照



718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立案审理；如涉及判决中未作处理的夫妻共

同财产，应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２１０、人民法院提审或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原一、二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可

分别情况处理： 

    （１）认为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的，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起诉。 

    （２）具有本意见第１８１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裁定撤销

一、二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２１１、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发现原一、二审判决遗漏了应当参加的当事人的，可以

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２１２、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中的二年为不变期间，自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次日起计算。 

    ２１３、再审案件按照第一审程序或者第二审程序审理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五十

九条规定的审限。审限自决定再审的次日起计算。 

     ２１４、本意见第１９２条的规定适用于审判监督程序。 

    十四、督促程序 

     ２１５、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在收到申请后五日内通

知债权人： 

    （１）请求给付金钱或汇票、本票、支票以及股票、债券、国库券、可转让的存款单等有价证券的； 

    （２）请求给付的金钱或者有价证券已到期且数额确定，并写明了请求所根据的事实、证据的； 

    （３）债权人没有对待给付义务的； 

    （４）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的。 

不符合上述条件的，通知不予受理。 

    ２１６、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由审判员一人进行审查。经审查申请不成立的，应当在十五日内裁定驳回

申请，该裁定不得上诉。 

    ２１７、在人民法院发出支付令前，申请人撤回申请的，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 

    ２１８、债务人不在我国境内的，或者虽在我国境内但下落不明的，不适用督促程序。 

    ２１９、支付令应记明以下事项： 

    （１）债权人、债务人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２）债务人应当给付的金钱、有价证券的种类、数量； 

    （３）清偿债务或者提出异议的期限； 

    （４）债务人在法定期间不提出异议的法律后果。 

支付令由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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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０、向债务人本人送达支付令，债务人拒绝接收的，人民法院可以留置送达。 

    ２２１、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债务人在法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无须审查

异议是否有理由，应当直接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债务人对债务本身没有异议，只是提出缺乏清偿能力的，不影

响支付令的效力。 

债务人的口头异议无效。 

    ２２２、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驳回支付令申请的裁定书和第一百九十二条终结督促程序的裁定书，

由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２２３、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不在法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而向其他人民法院起诉的，不影响支付令

的效力。 

    ２２４、督促程序终结后，债权人起诉的，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 

    ２２５、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支付令的期限，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十五、公示催告程序 

    ２２６、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的票据持有人，是指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 

    ２２７、人民法院收到公示催告的申请后，应当立即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

的，通知予以受理，并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七日内裁定驳回申请。 

    ２２８、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发出的受理申请的公告，应写明以下内容： 

    （１）公示催告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 

    （２）票据的种类、票面金额、发票人、持票人、背书人等； 

    （３）申报权利的期间； 

    （４）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利害关系人不申报的法律后果。 

    ２２９、公告应张贴于人民法院公告栏内，并在有关报纸或其他宣传媒介上刊登；人民法院所在地有证券

交易所的，还应张贴于该交易所。 

    ２３０、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利害

关系人在申报期届满后，判决作出之前申报权利的，同样应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２３１、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人民法院应通知其向法院出示票据，并通知公示催告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间

察看该票据。公示催告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与利害关系人出示的票据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

利害关系人的申报。 

    ２３２、在申报权利的期间没有人申报的，或者申报被驳回的，公示催告申请人应自申报权利期间届满的

次日起一个月内申请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逾期不申请判决的，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２３３、判决生效后，公示催告申请人有权依据判决向付款人请求付款。 

    ２３４、适用公示催告程序审理案件，可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判决宣告票据无效的，应当组成合议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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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 

    ２３５、公示催告申请人撤回申请，应在公示催告前提出；公示催告期间申请撤回的，人民法院可以迳行

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２３６、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应符合有关财产保全的规

定。支付人收到停止支付通知后拒不支付的，除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规定采取强制

措施外，在判决后，支付人仍应承担支付义务。 

    ２３７、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后，公示催告申请人或者申报人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确定管辖。 

    ２３８、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终结公示催告程序的裁定书，由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

印章。 

    ２３９、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按票据纠纷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十六、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２４０、具有法人资格的集体企业、联营企业、私人企业以及设在中国领域内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

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适用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联营企业中的联营各方均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该联营企业的破产不适用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２４１、债权人就其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人或者其他担保物权人在破产还债案

件受理后至破产宣告前请求优先受偿的，应经人民法院准许。 

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的价款不足其所担保的债务数额的，其差额部分列为破产债权。 

    ２４２、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２４３、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发出的破产公告，应当在报纸上刊登，公告中应当写明下列内

容： 

    （１）立案时间； 

    （２）破产案件的债务人； 

    （３）申报债权的期限、地点和逾期未报的法律后果； 

    （４）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 

    ２４４、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对债务人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财产保全程序必须中止。 

    ２４５、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及时通知债务人的开户银行停止办理债务人的结算业务。开户银

行支付维持债务人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费用，应经人民法院许可。 

    ２４６、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成立破产清算组织的，破产财产处理和分配

方案由破产清算组织提出，经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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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７、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破产财产的处理和分配方案，应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的过半数通

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必须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半数以上；讨论通过和解协议草案，必须占无财产担

保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２４８、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和解协议，应当具备以下内容： 

    （１）清偿债务的财产来源； 

    （２）清偿债务的办法； 

    （３）清偿债务的期限。 

    ２４９、清算组织在对破产财产进行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过程中，应向人民法院负责并报告工

作，接受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的监督。 

    ２５０、破产财产分配完毕，由破产清算组织提请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破产程序终结后，未得到

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２５１、破产程序终结后，由破产清算组织向破产企业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２５２、破产还债案件，一律用裁定；当事人除对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可以上诉外，对其他裁定不准上

诉。 

    ２５３、人民法院审理破产还债案件，除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的规定外，并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试行）》的有关规定。 

    十七、执行程序 

    ２５４、强制执行的标的应当是财物或者行为。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支

付令的，人民法院应向当事人发出执行通知。在执行通知指定的期间被执行人仍不履行的，应当强制执行。 

    ２５５、发生法律效力的支付令，由制作支付令的人民法院负责执行。 

    ２５６、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包括仲裁裁决书、公证

债权文书。 

    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当事人分别向上述人民法院申

请执行的，由最先接受申请的人民法院执行。 

    ２５７、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的中止执行，应当限于案外人依该条规定提出异议部分的财产范

围。对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不应中止执行。异议理由不成立的，通知驳回。 

    ２５８、执行员在执行本院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时，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提出书面意见，报请院长审

查处理。在执行上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时，发现确有错误的，可提出书面意见，经院长批准，函

请上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 

    ２５９、被执行人、被执行的财产在外地的，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当地人民法院代为执行，也可

以直接到当地执行。直接到当地执行的，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当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当地人民法院



722 

 

应当根据要求协助执行。 

    ２６０、委托执行，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出具委托函和生效的法律文书（副本）。委托函应当提出明确的执

行要求。 

    ２６１、受委托人民法院在接到委托函后，无权对委托执行的生效的法律文书进行实体审查；执行中发现

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有错误的，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向委托人民法院反映。 

    ２６２、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的规定和委托人民法院的要求执行。对债务人履行债

务的时间、期限和方式需要变更的，应当征得申请执行人的同意，并将变更情况及时告知委托人民法院。 

    ２６３、受委托人民法院遇有需要中止或者终结执行的情形，应当及时函告委托人民法院，由委托人民法 

院作出裁定，在此期间，可以暂缓执行。受委托人民法院不得自行裁定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２６４、委托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函告委托人民法院，由委托人

民法院通知驳回或者作出中止执行的裁定，在此期间，暂缓执行。 

    ２６５、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受委托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在接到委托人民

法院指令执行的请求后，应当在五日内书面指令受委托人民法院执行，并将这一情况及时告知委托人民法院。 

受委托人民法院在接到上一级人民法院的书面指令后，应当立即执行，将执行情况报告上一级人民法院，并告

辞委托人民法院。 

     ２６６、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

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

法院不予恢复执行。 

     ２６７、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

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 

    ２６８、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决定暂缓执行的，如果担保是有期限的，暂缓执

行的期限应与担保期限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被执行人或担保人对担保的财产在暂缓执行期间有转移、

隐藏、变卖、毁损等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恢复强制执行。 

    ２６９、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执行担保，可以由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作担保，也可

以由第三人出面作担保。以财产作担保的，应提交保证书；由第三人担保的，应当提交担保书。担保人应当具

有代为履行或者代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 

    ２７０、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担保财

产，或者裁定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但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 

    ２７１、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合并

的，其权利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受；被撤销的，如果依有关实体法的规定有权利义务承受人

的，可以裁定该权利义务承受人为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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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２、其他组织在执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对该其他组织依法承

担义务的法人或者公民个人的财产。 

    ２７３、在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称变更的，人民法院可裁定变更后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为被执行人。 

    ２７４、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其遗产继承人没有放弃继承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被执行人，由

该继承人在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被执行人的遗产。 

    ２７５、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执行完毕后，该法律文书被有关机关依法撤销的，经当

事人申请，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 

    ２７６、执行中，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根据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申请，人民法

院可以依法宣告被执行人破产。 

    ２７７、仲裁机构裁决的事项部分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部分超过仲裁协议范围的，对超过部分，人民法

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 

    ２７８、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后，当

事人可以重新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２７９、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的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应在收到申请执行书后的十日内发出。执行

通知中除应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外，并应通知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迟延

履行利息或者迟延履行金。 

    ２８０、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向银行及其营业所、储蓄所、信用合作社以及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冻

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外地法院可以直接到被执行人住所地、被执行财产所在地银行及其营业所、储蓄

所、信用合作社以及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存款，无需由当地

人民法院出具手续。 

    ２８１、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需要变卖被执行人财产的，可以交有关单位变卖，也可以由人民法院直接变

卖。由人民法院直接变卖的，变卖前应就价格问题征求物价等有关部门的意见，作价应当公平合理。 

对变卖的财产，人民法院或其工作人员不得买受。 

    ２８２、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已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对被执行人的财产

查封、冻结的，任何单位包括其他人民法院不得重复查封、冻结或者擅自解冻，违者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

二条的规定处理。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满足所有申请执行人清偿要求的，执行时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

四条的规定处理。 

     ２８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行为义务，如果该项行为义

务只能由被执行人完成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处理。 

    ２８４、执行的标的物为特定物的，应执行原物。原物确已不存在的，可折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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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５、执行中，被执行人隐匿财产的，人民法院除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对其处理外，并

应责令被执行人交出隐匿的财产或折价赔偿。被执行人拒不交出或赔偿的，人民法院可按被执行财产的价值强

制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也可以采取搜查措施，追回被隐匿的财产。 

     ２８６、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或者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必

须符合以下条件： 

    （１）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已经届满； 

    （２）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３）认为有隐匿财产的行为。 

搜查人员必须按规定着装并出示搜查令和身份证件。 

    ２８７、人民法院搜查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搜查现场；搜查对象是公民的，应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

家属以及基层组织派员到场；搜查对象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通知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有上

级主管部门的，也应通知主管部门有关人员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搜查。 

搜查妇女身体，应由女执行人员进行。 

    ２８８、搜查中发现应当依法扣押的财产，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

定办理。 

    ２８９、搜查应制作搜查笔录，由搜查人员、被搜查人及其他在场人签名或盖章。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

应在搜查笔录中写明。 

    ２９０、法人或其他组织持有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在人民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后，拒不

转交的，强制执行，并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处理。 

    ２９１、有关单位和个人持有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因其过失被毁损或灭失的，人民法院可

责令持有人赔偿；拒不赔偿的，人民法院可按被执行的财物或者票证的价值强制执行。 

    ２９２、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需要办理房产证、土地证、山林所有权证、专利证书、商标证书、车辆执照等

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办理。 

    ２９３、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或迟延履行金自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履

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 

    ２９４、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指在按银行同期贷款最

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 

    ２９５、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无论是否已给申请

执行人造成损失，都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已经造成损失的，双倍补偿申请执行人已经受到的损失；没有造成

损失的，迟延履行金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 

    ２９６、债权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的，不受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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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九条所定期限的限制。 

    ２９７、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或者已

经起诉的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 

    ２９８、申请参与分配，申请人应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写明参与分配和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事

实和理由，并附有执行依据。 

参与分配申请应当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清偿前提出。 

    ２９９、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有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执行中，被

执行人的财产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顺序清偿，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按照比例分配。清偿后的

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 

    ３００、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该

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

制执行。 

    ３０１、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

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 

    ３０２、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变卖的，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将该项财产作价后交付申

请执行人抵偿债务，或者交付申请执行人管理；申请执行人拒绝接收或管理的，退回被执行人。 

   ３０３、在人民法院执行完毕后，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对已执行的标的有妨害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措

施，排除妨害，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因妨害行为给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人造成损

失的，受害人可以另行起诉。 

    十八、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３０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组织、或者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设

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或者诉讼标的物在外国的民事案件，为涉外民事案件。 

    ３０５、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案

件，当事人不得用书面协议选择其他国家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仲裁裁决的解除外。 

    ３０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

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

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者签订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

的除外。 

    ３０７、对不在我国领域内居住的被告，经用公告方式送达诉状或传唤，公告期满不应诉，人民法院缺席

判决后，仍应将裁判文书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告送达。自公告送达裁判文书满

六个月的次日起，经过三十日的上诉期当事人没有上诉的，一审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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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８、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外籍当事人，可以委托本国人为诉讼代理人，也可以委托本国律师以非律师身

份担任诉讼代理人；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受本国公民的委托，可以以个人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但在诉讼

中不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 

     ３０９、涉外民事诉讼中，外国驻华使、领馆授权其本馆官员，在作为当事人的本国国民不在我国领域内

的情况下，可以以外交代表身份为其本国国民在我国聘请中国律师或中国公民代理民事诉讼。 

    ３１０、涉外民事诉讼中，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应当制发调解书。当事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以依协

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送达当事人。 

     ３１１、当事人双方分别居住在我国领域内和领域外，对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上诉期，居住在我

国领域内的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所规定的期限；居住在我国领域外的为三十日。双方的上诉期均已届

满没有上诉的，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３１２、本意见第１４５条至第１４８条、第２７７条、第２７８条的规定适用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３１３、我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应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章的有关规定办理。 

    ３１４、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我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须提出书面申请书，并附裁决书正本。如申

请人为外国一方当事人，其申请书须用中文本提出。 

     ３１５、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涉外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时，如被执行人申辩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

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在其提供了财产担保后，可以中止执行。人民法院应当对被执行人的申辩进行审查，并

根据审查结果裁定不予执行或驳回申辩。 

     ３１６、涉外经济合同的解除或者终止，不影响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当事人一方因订有仲裁条款的涉

外经济合同被解除或者终止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予受理。 

３１７、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的规定，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将当事人的财产保全申请提交人民法院裁

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审查，决定是否进行保全。裁定采取保全的，应当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

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３１８、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裁定的，如果该法院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缔结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也没有互惠关系的，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予以执行。 

     ３１９、与我国没有司法协助协议又无互惠关系的国家的法院，未通过外交途径，直接请求我国法院司法

协助的，我国法院应予退回，并说明理由。 

     ３２０、当事人在我国领域外使用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要求我国人民法院证明其法律效力的，以

及外国法院要求我国人民法院证明判决书、裁定书的法律效力的，我国作出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本法

院的名义出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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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民事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

本规定。 

一、当事人举证  

第一条 

  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  

第二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

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

实地完成举证。  

  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第四条 

  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  

  （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

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

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

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

担举证责任；  

  （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七）因 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

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http://baike.baidu.com/view/5445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45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867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9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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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

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第六条 

  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

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第七条 

  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

则和 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第八条 

  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 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

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  

  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

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

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

承认。  

  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

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第九条 

  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及定理；  

  （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72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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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

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第十一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

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

规定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第十二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第十三条 

  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

事人提供有关证据。  

第十四条 

  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逐一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名

盖章?注明提交日期，并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注明证据的名称、份数和页数以及收到的时间?

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二、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第十五条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

形：  

  （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  

  （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  

  第十六条 除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 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  

  第十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  

  （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382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72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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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

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

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  

  第十九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的，应当向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送达通知书。当

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在收到通知书的次日起三日内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

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作出答复。  

  第二十条 调查人员调查收集的书证可以是原件，也可以是经核对无误的副本或者复制件。是副本或

者复制件的，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来源和取证情况。  

  第二十一条 调查人员调查收集的物证应当是原物。被调查人提供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品或

者照片。提供复制品或者照片的?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取证情况。  

  第二十二条 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 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

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提供复制件的，调查人员应当在调查笔

录中说明其来源和制作经过。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不得迟于举证

期限届满前七日。  

  当事人申请保全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提供相应的担保。  

  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诉前保全证据的，依照其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查封、扣押、拍照、录音、录像、复

制、鉴定、勘验、制作笔录等方法。  

  人民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到场。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

申请重新鉴定的除外。  

  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

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

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

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

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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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  

  （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  

  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  

  第二十八条 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

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二十九条 审判人员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  

  （一）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委托鉴定的内容；  

  （二）委托鉴定的材料；  

  （三）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  

  （四）对鉴定过程的说明；  

  （五）明确的鉴定结论；  

  （六）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  

  （七）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签名盖章。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勘验物证或者现场，应当制作笔录，记录勘验的时间、地点、勘验人、在场人、

勘验的经过、结果，由勘验人、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对于绘制的现场图应当注明绘制的时间、方位、测

绘人姓名、身份等内容。  

  第三十一条 摘录有关单位制作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文件、材料，应当注明出处?并加盖制作单位或者

保管单位的印章?摘录人和其他调查人员应当在摘录件上签名或者盖章。  

  摘录文件、材料应当保持内容相应的完整性，不得断章取义。  

三、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 

  第三十二条 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的意见。  

  第三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

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  

  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  

  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

书的次日起计算。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

为放弃举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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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第三十五条 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

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

求。  

  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

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

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三十七条 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  

  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

据。  

  第三十八条 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

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  

  第三十九条 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  

  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

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  

  第四十条 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

的时间进行交换。  

  证据交换一般不超过两次。但重大、疑难和案情特别复杂的案件，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进行证

据交换的除外。  

  第四十一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  

  （一）一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

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  

  （二）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

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一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提出。  

  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二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提出；二审不需要开庭审理

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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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

裁判明显不公的，其提供的证据可视为新的证据。  

  第四十四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

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  

  当事人在再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申请再审时提出。  

  第四十五条 一方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对方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提出意见或者

举证。  

  第四十六条 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举证，致使案件在二审或者再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

据被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一方当事人请求提出新的证据的另一

方当事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差旅、误工、证人出庭作证、诉讼等合理费用以及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四、质证 

  第四十七条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

据。  

  当事人在证据交换过程中认可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

实的依据。  

  第四十八条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 不得在开庭

时公开质证。  

  第四十九条 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 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

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  

  （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  

  （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或原物一致的。  

  第五十条 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

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  

  第五十一条 质证按下列顺序进行?  

  （一）原告出示证据，被告、第三人与原告进行质证；  

  （二）被告出示证据，原告、第三人与被告进行质证；  

  （三）第三人出示证据，原告、被告与第三人进行质证。  

  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  

  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出示，听取当事人意见，并可就调查收集该证据的情

况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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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二条 案件有两个以上独立的诉讼请求的?当事人可以逐个出示证据进行质证。  

  第五十三条 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为证人。  

  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可以作为证人。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予以准许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并告知其应当如实作证

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  

  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  

  第五十五条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  

  证人在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时出席陈述证言的，可视为出庭作证。  

  第五十六条 《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是指有下列情形：  

  （一）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  

  （二）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  

  （三）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  

  （四）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  

  （五）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  

  前款情形，经人民法院许可，证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或者视听资料或者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作

证。  

  第五十七条 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证人为聋哑人的，可以其他表达方式

作证。  

  证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  

  第五十八条 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询问证人时，其他证

人不得在场。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让证人进行对质。  

  第五十九条 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  

  鉴定人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出庭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书面答复当事人的质询。  

  第六十条 经法庭许可，当事人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  

  询问证人、鉴定人、勘验人不得使用威胁、侮辱及不适当引导证人的言语和方式。  

  第六十一条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

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  

  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  

  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65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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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  

  第六十二条 法庭应当将当事人的质证情况记入笔录?并由当事人核对后签名或者盖章。  

五、证据的审核认定 

  第六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第六十四条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 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 法官职业

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

和结果。  

  第六十五条 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  

  （一）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  

  （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  

  （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  

  （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  

  第六十六条 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

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第六十七条 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

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第六十八条 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

实的依据。  

  第六十九条 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  

  （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  

  （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第七十条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

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  

  （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  

  （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  

  （四）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44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47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47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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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一条 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

认定其证明力。  

  第七十二条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

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

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  

  第七十三条 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

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

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

判。  

  第七十四条 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

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七十五条 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

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第七十六条 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

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第七十七条 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  

  （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  

  （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

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  

  （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  

  （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

证言。  

  第七十八条 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

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  

  第七十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可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  

六、其他 

  第八十条 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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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伪造、毁灭证据?提供假证据?阻止证人作证，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

证? 或者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打击报复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  

  第八十一条 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解释中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和第七

十九条规定的限制。  

  第八十二条 本院过去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八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02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2002 年 4 月 1 日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和再审民事

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审理终结的民事案件，当事人以违反本规定为由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规定施行后受理的再审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审理

的，适用本规定。 

 

66.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1999 年 4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

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

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 

  第三条 依照本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行政机关是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

理行政复议事项，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行政复议申请； 

  （二）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文件和资料； 

  （三）审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拟订行政复议决定； 

  （四）处理或者转送对本法第七条所列有关规定的审查申请； 

  （五）对行政机关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依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提出处理建议； 

  （六）办理因不服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应诉事项；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条 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有错必

纠，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 

http://www.chinaacc.com/zhuanti/diaocha/
http://www.chinaacc.com/web/fa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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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但是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除外。 

  第二章 行政复议范围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 

  （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

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 

  （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变更、中止、撤销的决定不服的；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

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五）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合法的经营自主权的； 

  （六）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征收财物、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八）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者申请行政机关

审批、登记有关事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 

  （九）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 

  （十）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放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

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 

  （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 

  （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 

  第八条 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或者其他人事处理决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提出申

诉。 

  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章 行政复议申请 

  第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

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http://www.chinaacc.com/web/lc_sh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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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 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申请人。 

  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申请行政复议。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终止的，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同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

议。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

是被申请人。 

  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参加行政复议。 

  第十一条 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当场记

录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和时间。 

  第十二条 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

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

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十三条 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对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所属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该派出机

关申请行政复议。 

  第十四条 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

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决。 

  第十五条 对本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其他行政机关、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按照下列规定申请行政复议： 

  （一）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设立该派出机关的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 

  （二）对政府工作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

行为不服的，向设立该派出机构的部门或者该部门的本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三）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分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

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四）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以共同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其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

申请行政复议； 

http://www.chinaacc.com/web/licai/
http://www.chinaacc.com/web/lc_wh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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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被撤销的行政机关在撤销前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上一

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也可以向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地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由

接受申请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已经依法受理的，或者法律、法规规定应

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在法定行政复议期限

内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请行政复议。 

  第四章 行政复议受理 

  第十七条 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

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

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 

  除前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十八条 依照本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接受行政复议申请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对依照本法第十五条第

一款的规定属于其他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自接到该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七日内，转送有关

行政复议机关，并告知申请人。接受转送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超过行政复议期限不作答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

以自收到不予受理决定书之日起或者行政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的，上级行

政机关应当责令其受理；必要时，上级行政机关也可以直接受理。 

  第二十一条 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停止执行： 

  （一）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二）行政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三）申请人申请停止执行，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理，决定停止执行的； 

  （四）法律规定停止执行的。 

  第五章 行政复议决定 

  第二十二条 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

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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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条 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

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

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 

  第二十四条 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申请人和其他有关组织或者个人收集证据。 

  第二十五条 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申请人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经说明理由，可以撤回；撤回行政复

议申请的，行政复议终止。 

  第二十六条 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对本法第七条所列有关规定的审查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

对该规定有权处理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依法处理；无权处理的，应当在七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行

政机关依法处理，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当在六十日内依法处理。处理期间，中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 

  第二十七条 行政复议机关在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认为其依据不合法，本机关有权

处理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依法处理；无权处理的，应当在七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国家机关依法处

理。处理期间，中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 

  第二十八条 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 

  （二）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

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2.适用依据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 

  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四）被申请人不按照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

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

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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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条 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行政复议机关对符合国家赔偿法的有关

规定应当给予赔偿的，在决定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时，应当同时决定被申请人

依法给予赔偿。 

  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没有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行政复议机关在依法决定撤销或者变更罚款，撤销违

法集资、没收财物、征收财物、摊派费用以及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同时责令被

申请人返还财产，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或者赔偿相应的价款。 

  第三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

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

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用土地的决定，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

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 

  第三十一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

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

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 

  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加盖印章。 

  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十二条 被申请人应当履行行政复议决定。 

  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或者有关上级行政机关应当责令

其限期履行。 

  第三十三条 申请人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或者不履行最终裁决的行政复议决定的，按照下

列规定分别处理：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二）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由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行政复议机关违反本法规定，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依法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或者不按照规定转

送行政复议申请的，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经责令受理仍不受理或者不按照规定转送行政复议申请，造成严重后

果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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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条 行政复议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复议活动中，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渎职、失职行为的，依法给予

警告、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被申请人违反本法规定，不提出书面答复或者不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

关材料，或者阻挠、变相阻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进行报复陷害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经责令履行仍拒不履行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

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 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发现有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不按照规定期限

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徇私舞弊、对申请人打击报复或者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等情形的，应当向有关行政机关提

出建议，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行政复议活动所需经费，应当

列入本机关的行政经费，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 

  第四十条 行政复议期间的计算和行政复议文书的送达，依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期间、送达的规定执行。 

  本法关于行政复议期间有关“五日”、“七日”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节假日。 

  第四十一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行政复议，适用本法。 

  第四十二条 本法施行前公布的法律有关行政复议的规定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法的规定为准。 

  第四十三条 本法自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1990 年 12 月 24 日国务院发布、1994 年 10 月 9 日国务院修

订发布的《行政复议条例》同时废止。 

 

6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

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认真履行行政复议职责，领导并支持本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以下简

称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并依照有关规定配备、充实、调剂专职行政复议人员，保证行政复

议机构的办案能力与工作任务相适应。 

  第三条 行政复议机构除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的规定履行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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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照行政复议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转送有关行政复议申请； 

  （二）办理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行政赔偿等事项； 

  （三）按照职责权限，督促行政复议申请的受理和行政复议决定的履行； 

  （四）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统计和重大行政复议决定备案事项； 

  （五）办理或者组织办理未经行政复议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应诉事项； 

  （六）研究行政复议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机关提出改进建议，重大问题及时向行政复议机关报

告。 

  第四条 专职行政复议人员应当具备与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相适应的品行、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并取得相

应资格。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法制机构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 

第二章 行政复议申请 

第一节 申请人 

  第五条 依照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申请人。 

  第六条 合伙企业申请行政复议的，应当以核准登记的企业为申请人，由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代表该企

业参加行政复议；其他合伙组织申请行政复议的，由合伙人共同申请行政复议。 

  前款规定以外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的，由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代表该组织参加行政

复议；没有主要负责人的，由共同推选的其他成员代表该组织参加行政复议。 

  第七条 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企业合法

权益的，可以以企业的名义申请行政复议。 

  第八条 同一行政复议案件申请人超过 5人的，推选 1至 5名代表参加行政复议。 

  第九条 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构认为申请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

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期间，申请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向行

政复议机构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第三人不参加行政复议，不影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第十条 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 1 至 2名代理人参加行政复议。申请人、第三人委托代理人的，应当向

行政复议机构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公民在特殊情况下无法书面委托

的，可以口头委托。口头委托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核实并记录在卷。申请人、第三人解除或者变更委托的，

应当书面报告行政复议机构。 

第二节 被申请人 

  第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依照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申

请行政复议的，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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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共同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

授权的组织为共同被申请人。 

  行政机关与其他组织以共同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申请人。 

  第十三条 下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批准机

关为被申请人。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设立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或者其他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对外以自己名义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政机关为被申请人。 

第三节 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第十五条 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计算，依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当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自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计算； 

  （二）载明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文书直接送达的，自受送达人签收之日起计算； 

  （三）载明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文书邮寄送达的，自受送达人在邮件签收单上签收之日起计算；没有邮件

签收单的，自受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之日起计算； 

  （四）具体行政行为依法通过公告形式告知受送达人的，自公告规定的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五）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事后补充告知的，自该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收到行政机关补充告知的通知之日起计算； 

  （六）被申请人能够证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自证据材料证明其知道具体行政

行为之日起计算。 

  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应当向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送达法律文书而未送达的，视为该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 

  第十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八）项、第（九）项、第（十）项的规定

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未履行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依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有履行期限规定的，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二）没有履行期限规定的，自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满 60 日起计算。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

行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十七条 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

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第四节 行政复议申请的提出 

  第十八条 申请人书面申请行政复议的，可以采取当面递交、邮寄或者传真等方式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有条件的行政复议机构可以接受以电子邮件形式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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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申请人书面申请行政复议的，应当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公民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住所、邮政编码；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邮政编码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被申请人的名称； 

  （三）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四）申请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五）申请行政复议的日期。 

  第二十条 申请人口头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事项，当场制作行

政复议申请笔录交申请人核对或者向申请人宣读，并由申请人签字确认。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明材料： 

  （一）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

料； 

  （二）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提供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的证明材料； 

  （三）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申请人提供证据材料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错列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告知申请人变更被申请人。 

  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对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共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依照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的

规定，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个国务院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共同作出行政复

议决定。 

  第二十四条 申请人对经国务院批准实行省以下垂直领导的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选择向

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省、自治区、直辖市另有规定的，依照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申请人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第二十六条 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七条的规定，申请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不合法的，可以在对

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的同时一并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申请人在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时尚不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的，可以在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前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

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第三章 行政复议受理 

  第二十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除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申请条件的，行政复议机关必须受理。 

  第二十八条 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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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 

  （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六）属于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职责范围； 

  （七）其他行政复议机关尚未受理同一行政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尚未受理同一主体就同一事实提起的行政

诉讼。 

  第二十九条 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行政复议机构可以自收到该行政复议申请之日

起 5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补正。补正通知应当载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

的，视为申请人放弃行政复议申请。补正申请材料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 

  第三十条 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由最先收到行政

复议申请的行政机关受理；同时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机关在 10 日内协商确定；协

商不成的，由其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在 10 日内指定受理机关。协商确定或者指定受理机关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

复议审理期限。 

  第三十一条 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上级行政机关认为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

理由不成立的，可以先行督促其受理；经督促仍不受理的，应当责令其限期受理，必要时也可以直接受理；认

为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第四章 行政复议决定 

  第三十二条 行政复议机构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应当由 2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参加。 

  第三十三条 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

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 

  第三十四条 行政复议人员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取证时，可以查阅、复制、调取有关文件和资料，向有

关人员进行询问。 

  调查取证时，行政复议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被调查单位和人员应

当配合行政复议人员的工作，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需要现场勘验的，现场勘验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 

  第三十五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为申请人、第三人查阅有关材料提供必要条件。 

  第三十六条 依照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申请原级行政复议的案件，由原承办具体行政行为有关事项

的部门或者机构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第三十七条 行政复议期间涉及专门事项需要鉴定的，当事人可以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也可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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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行政复议机构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费用由当事人承担。鉴定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 

  第三十八条 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自愿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经行政复议机构同意，可以撤回。 

  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申请人能够证明撤回行

政复议申请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 行政复议期间被申请人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影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但是，申请人

依法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除外。 

  第四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

服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自愿达成和解的，应当向行政复议机构提交书面和

解协议；和解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准许。 

  第四十一条 行政复议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的，行政复议中止： 

  （一）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死亡，其近亲属尚未确定是否参加行政复议的； 

  （二）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丧失参加行政复议的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参加行政复议的； 

  （三）作为申请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四）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下落不明或者被宣告失踪的； 

  （五）申请人、被申请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参加行政复议的； 

  （六）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需要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 

  （七）案件审理需要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其他案件尚未审结的； 

  （八）其他需要中止行政复议的情形。 

  行政复议中止的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恢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行政复议机构中止、恢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应当告知有关当事人。 

  第四十二条 行政复议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终止： 

  （一）申请人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构准予撤回的； 

  （二）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死亡，没有近亲属或者其近亲属放弃行政复议权利的； 

  （三）作为申请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其权利义务的承受人放弃行政复议权利的； 

  （四）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依照本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经行政复议机构准许达成和解的； 

  （五）申请人对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后，因申请人同一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该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变更为刑事拘留的。 

  依照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中止行政复议，满 60 日行政复议

中止的原因仍未消除的，行政复议终止。 

  第四十三条 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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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条 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

机关应当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 

  第四十五条 具体行政行为有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

当决定撤销、变更该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该具体行

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第四十六条 被申请人未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

行为。 

  第四十七条 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决定变更： 

  （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但是明显不当或者适用依据错误的； 

  （二）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是经行政复议机关审理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 

  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 

  （一）申请人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后发现该行政机关没有相应

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 

  上级行政机关认为行政复议机关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理由不成立的，应当责令其恢复审理。 

  第四十九条 行政复议机关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

申请人应当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法律、法规、规章未规定期限的，重新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为 60 日。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被申请人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 

  第五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

请行政复议的； 

  （二）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 

  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制作行政复议调解书。调解书应当载明行政复议请求、事

实、理由和调解结果，并加盖行政复议机关印章。行政复议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前一方反悔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第五十一条 行政复议机关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范围内，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决

定。 

  第五十二条 第三人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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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 

  第五十三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加强对行政复议工作的领导。 

  行政复议机构在本级行政复议机关的领导下，按照职责权限对行政复议工作进行督促、指导。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监督。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加强对其行政复议机构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监督。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将行政复议工作纳入本级政

府目标责任制。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职责权限，通过定期组织检查、抽查等方式，对所属工

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工作进行检查，并及时向有关方面反馈检查结果。 

  第五十七条 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关发现被申请人或者其他下级行政机关的相关行政行为违法或者需

要做好善后工作的，可以制作行政复议意见书。有关机关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意见书之日起 60 日内将纠正相关

行政违法行为或者做好善后工作的情况通报行政复议机构。 

  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构发现法律、法规、规章实施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可以制作行政复议建议书，

向有关机关提出完善制度和改进行政执法的建议。 

  第五十八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复议工作状况分析报

告。 

  第五十九条 下级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及时将重大行政复议决定报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备案。 

  第六十条 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对行政复议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行政复议人员的专业素

质。 

  第六十一条 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定期总结行政复议工作，对在行政复议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

个人，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按照行政复议决定的要求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违反规定重

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十三条 拒绝或者阻挠行政复议人员调查取证、查阅、复制、调取有关文件和资料的，对有关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或者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 行政复议机关或者行政复议机构不履行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复议职责，经有权监

督的行政机关督促仍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处

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 

  第六十五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机构可以向人事、监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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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分建议，也可以将有关人员违法的事实材料直接转送人事、监察部门处理；接受转

送的人事、监察部门应当依法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报转送的行政复议机构。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自 2007 年 8 月 1日起施行。 

 

 

 

 

 

 

 

 

68.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自 199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

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

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条 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人民法院设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  

  第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第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制度。  

  第七条 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第八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

法律文书。  

  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第九条 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有权进行辩论。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http://baike.baidu.com/view/79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64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830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5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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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案范围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  

  （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  

  （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  

  （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  

  （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章 管 辖 

  第十三条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  

  第十四条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  

  （一）确认发明专利权的案件、海关处理的案件；  

  （二）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  

  （三）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  

  第十五条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第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第十七条 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

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八条 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九条 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条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向两个以

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最先收到起诉状的人民法院管辖。  

http://baike.baidu.com/view/149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014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09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3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3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95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4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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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

院不得自行移送。  

  第二十二条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第二十三条 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

案件移交下级人民法院审判。  

  下级人民法院对其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决

定。  

第四章 诉讼参加人 

  第二十四条 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  

  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  

  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  

  第二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

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  

  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

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行政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样的具体行政

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为共同诉讼。  

  第二十七条 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

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第二十八条 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公民，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法定代理人互相推诿代理责任的，由

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为诉讼。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为诉讼。  

  律师、社会团体、提起诉讼的公民的近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

以受委托为诉讼代理人。  

  第三十条 代理诉讼的律师，可以依照规定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可以向有关组织和公民调查，收集证据。对

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材料，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保密。  

  经人民法院许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代理人可以查阅本案庭审材料，但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http://baike.baidu.com/view/8826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6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89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7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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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证 据 

  第三十一条 证据有以下几种：  

  （一）书证；  

  （二）物证；  

  （三）视听资料；  

  （四）证人证言；  

  （五）当事人的陈述；  

  （六）鉴定结论；  

  （七）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以上证据经法庭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十二条 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

规范性文件。  

  第三十三条 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  

  第三十五条 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认为对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

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  

  第三十六条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加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

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第六章 起诉和受理 

  第三十七条 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

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  

  第三十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两个月内

作出决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

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

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http://baike.baidu.com/view/227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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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

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四十一条 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四十二条 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

的，可以提起上诉。  

第七章 审理和判决 

  第四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

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

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  

  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第四十四条 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  

  （一）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二）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  

  第四十五条 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行政案件，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

的成员，应当是三人以上的单数。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认为审判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有权申请审判人员

回避。  

  审判人员认为自己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应当申请回避。  

  前两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  

  院长担任审判长时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

长决定。当事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  

  第四十八条 经人民法院两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申请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

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http://baike.baidu.com/view/9382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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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九条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

悔过或者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有义务协助执行的人，对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无故推拖、拒绝或者妨碍执行的；  

  （二）伪造、隐藏、毁灭证据的；  

  （三）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者威胁、阻止证人作证的；  

  （四）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的；  

  （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或者扰乱人民法院工作秩序的；  

  （六）对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诉讼参与人、协助执行人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罚款、拘留须经人民法院院长批准。当事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  

  第五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  

  第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

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第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

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  

  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  

  第五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

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

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  

  人民法院认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发布的规章与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不一致的，以及国务院

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者裁决。  

  第五十四条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  

  ⒈主要证据不足的；  

  ⒉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⒊违反法定程序的；  

  ⒋超越职权的；  

  ⒌滥用职权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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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五条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

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五十六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认为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反政纪的，应当将有

关材料移送该行政机关或者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认为有犯罪行为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

公安、检察机关。  

  第五十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

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第五十八条 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

期不提起上诉的，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发生法律效力。  

  第五十九条 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认为事实清楚的，可以实行书面审理。  

  第六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

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第六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

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  

  第六十二条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

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  

  第六十三条 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认为需要再审

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是否再审。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提审或

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第六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

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第八章 执 行 

  第六十五条 当事人必须履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行政机关可以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依

法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http://baike.baidu.com/view/7680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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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应当归还的罚款或者应当给付的赔偿金，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的帐户内划拨；  

  （二）在规定期限内不执行的，从期满之日起，对该行政机关按日处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  

  （三）向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

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  

  （四）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间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第九章 侵权赔偿责任 

  第六十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单独就损害赔偿提出请求，应当先由行政机关解决。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不服，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  

  第六十八条 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造成损害的，由该行政机关或者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所在的行政机关负责赔偿。  

  行政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第六十九条 赔偿费用，从各级财政列支。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责令有责任的行政机关支付部分或者全部赔偿

费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章 涉外行政诉讼 

  第七十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行政诉讼，适用本法。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第七十一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行政诉讼，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组织

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外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组织的行政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人民法院对该国公民、组织的行政诉

讼权利，实行对等原则。  

  第七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七十三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行政诉讼，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应当委

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机构的律师。  

第十一章 附 则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75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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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收取诉讼费用。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

分担。收取诉讼费用的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七十五条 本法自 199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6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 年 03 月 10 日 

为正确理解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现结合行政审判工作实际，对

执行行政诉讼法的若干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一、受案范围 

  第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

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一）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为； 

  （二）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三)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 

  (四)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 

  (五)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第二条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国家行为，是指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

部等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

机关宣布紧急状态、实施戒严和总动员等行为。 

  第三条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

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第四条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是指行政

机关作出的涉及该行政机关公务员权利义务的决定。 

  第五条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中的“法

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 

  二、管  辖 

  第六条 各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和审查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 

  专门人民法院、人民法庭不审理行政案件，也不审查和执行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 

  第七条 复议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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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的； 

  （二）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依据且对定性产生影响的； 

  （三）撤销、部分撤销或者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的。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

件”： 

  （一）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审理的案件； 

  （二）社会影响重大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 

  （三）重大涉外或者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案件； 

  （四）其他重大、复杂案件。 

  第九条 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原告所在地”，包括原告的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和被限制人身

自由地。 

  行政机关基于同一事实既对人身又对财产实施行政处罚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

民、被扣押或者没收财产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上述行为均不服的，既可以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也可以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受诉人民法院可一并管辖。 

  第十条 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之日起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 

  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三、诉讼参加人 

  第十一条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

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公民因被限制人身自由而不能提起诉讼的，其近亲属可以依其口头或者书面委托以该公民的名义提起诉

讼。 

  第十二条 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

行政诉讼。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 

  (二)与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或者在复议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 

  (三)要求主管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 

  (四)与撤销或者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 

  第十四条 合伙企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核准登记的字号为原告，由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

人作诉讼代表人；其他合伙组织提起诉讼的，合伙人为共同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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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作诉讼代表人；没有主要负责

人的，可以由推选的负责人作诉讼代表人。 

  同案原告为 5人以上，应当推选 1至 5名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在指定期限内未选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

职权指定。 

  第十五条 联营企业、中外合资或者合作企业的联营、合资、合作各方，认为联营、合资、合作企业权益

或者自己一方合法权益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均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第十六条 农村土地承包人等土地使用权人对行政机关处分其使用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行为不服，可以

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第十七条 非国有企业被行政机关注销、撤销、合并、强令兼并、出售、分立或者改变企业隶属关系的，

该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可以提起诉讼。 

  第十八条 股份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

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    

 第十九条 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在对外发生

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

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

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 

  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

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 

  第二十一条 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

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 

  第二十二条 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作

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当事人对复议机关不作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 

  第二十三条 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

起诉。 

  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第二十四条 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

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三人有权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主张，对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不服，有权提起上诉。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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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和具体权限。公民在特殊情况下无法书面委托的，也可以口头委托。口头委托的，人民法院

应当核实并记录在卷；被诉机关或者其他有义务协助的机关拒绝人民法院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核实的，视

为委托成立。当事人解除或者变更委托的，应当书面报告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通知其他当事人。 

  四、证  据 

  第二十六条 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 10 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

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 

  第二十七条 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 

  (二)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 

  (三)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 

  (四)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补充相关的证据： 

  (一)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 

  (二)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

的。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有权调取证据： 

  (一)原告或者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供了证据线索，但无法自行收集而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 

  (二)当事人应当提供而无法提供原件或者原物的。 

  第三十条 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 

  (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 

  (二)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其他证据。 

  第三十一条 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 

  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 

  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

根据。 

  五、起诉与受理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对原告的起诉进行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 7 日内立案；不

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 7 日内裁定不予受理。 

   7 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受理后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 

  受诉人民法院在 7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的，起诉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者起诉。上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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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予受理；受理后可以移交或者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也可以自行审理。 

  前三款规定的期限，从受诉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之日起计算；因起诉状内容欠缺而责令原告补正的，从人

民法院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  

  第三十三条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申请复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申请复议直接提起诉讼的，人

民法院不予受理。 

   复议机关不受理复议申请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依法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十四条 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既提起诉讼

又申请行政复议的，由先受理的机关管辖；同时受理的，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选择。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已经申请行政复议，在法定复议期间内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三十五条 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复议机关

申请行政复议后，又经复议机关同意撤回复议申请，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十六条 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准予撤诉的裁定确有错误，原告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准予撤诉的裁定，重

新对案件进行审理。 

  第三十七条 原告或者上诉人未按规定的期限预交案件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或者提

出申请未获批准的，按自动撤诉处理。在按撤诉处理后，原告或者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再次起诉或者上诉，并

依法解决诉讼费预交问题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重新作

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不

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

履行的，起诉期间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四十条 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法律文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

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只要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四十一条 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

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

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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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四十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 20 年、其他具体行

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 5 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十三条 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因人身

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 

  六、审理与判决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一)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的； 

    (二)起诉人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 

    (三)起诉人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法律规定必须由法定或者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未由法定或者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

诉讼行为的； 

    (五)由诉讼代理人代为起诉，其代理不符合法定要求的； 

    (六)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诉讼必经程序而未申请复议的； 

    (八)起诉人重复起诉的； 

    (九)已撤回起诉，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十)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的效力所羁束的； 

    (十一)起诉不具备其他法定要件的。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

更正的，应当依法受理。 

  第四十五条 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

外。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合并审理： 

  (一)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分别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对同一事实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不服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 

  (二)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对若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别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不服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 

  (三)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对原告作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服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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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申请回避，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

的，应当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 

  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

措施的除外。 

  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 3日内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作出决定。 

  申请人对驳回回避申请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被申请回避的

人员不停止参与本案的工作。对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 3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复议申请

人。 

  第四十八条 人民法院对于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具体行政行为或者人民法院生效裁

判不能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

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依法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审理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费等案件，可以根据原告的

申请，依法书面裁定先予执行。 

    当事人对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第四十九条 原告或者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

诉处理。 

原告或者上诉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准许的，原告或者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或者未经法庭许可而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 

  第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第五十条 被告在一审期间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 

  原告或者第三人对改变后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改变后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理。 

  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

法的判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在诉讼中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的，参照上述规定处理。 

  第五十一条 在诉讼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 

  (一)原告死亡，须等待其近亲属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二)原告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 

  (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力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 

  (五)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需要送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 

  (六)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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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 

  第五十二条 在诉讼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诉讼： 

  (一)原告死亡，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放弃诉讼权利的 

  (二)作为原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后，其权利义务的承受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因本解释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原因中止诉讼满 90 日仍无人继续诉讼的，裁定终结诉

讼，但有特殊情况的除外。 

  第五十三条 复议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复议决定自然无效。 

  复议决定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应当责令复议机关重新作出复议决

定。 

  第五十四条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

的结果相同，但主要事实或者主要理由有改变的，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情形。 

  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受行政

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限制。 

  行政机关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

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

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加重对原告的处罚，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除外。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对行政机关未予处罚的人直接给予行政处罚。 

  第五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 

  第五十七条 人民法院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可以作出确

认其合法或者有效的判决。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 

  （一）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 

  第五十八条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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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

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九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判决撤销违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

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可以分别采取以下方式处理：        

(一)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二)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 

  (三)向被告和有关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四)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的，建议有权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十条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如不及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

益、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利益造成损失的，可以限定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应当指定履行的期限，因情况特殊难于确定期限的除外。 

  第六十一条 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

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 

  第六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援引。  人民

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第六十三条 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驳回起诉； 

  (三)管辖异议； 

  (四)终结诉讼；  

  (五)中止诉讼； 

  (六)移送或者指定管辖；  

  (七)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 

  (八)财产保全； 

  (九)先予执行； 

  (十)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十一)补正裁判文书中的笔误； 

  (十二)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十三)提审、指令再审或者发回重审； 

  (十四)准许或者不准许执行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十五)其他需要裁定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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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第(一)、(二)、(三)项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 

  第六十四条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规定的审限，是指从立案之日起至裁判宣告之日止的期

间。鉴定、处理管辖争议或者异议以及中止诉讼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第六十五条 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和裁定后，当事人均提起上诉的，上诉各方均为上诉人。 

  诉讼当事人中的一部分人提出上诉，没有提出上诉的对方当事人为被上诉人，其他当事人依原审诉讼地位

列明。 

  第六十六条 当事人提出上诉，应当按照其他当事人或者诉讼代表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应当在 5 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其他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当在收到上诉状副

本之日起 10 日内提出答辩状。 

  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 5日内将副本送达当事人。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答辩状，应当在 5日内连同全部案卷和证据，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已经预收

诉讼费用的，一并报送。 

  第六十七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判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

行全面审查。 

  当事人对原审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有争议的，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楚的，

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 

  第六十八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确有错误，且起诉符

合法定条件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或者继续审理。 

  第六十九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的行政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 

  第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判

决。 

  第七十一条 原审判决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诉讼请求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审

判决，发回重审。 

  原审判决遗漏行政赔偿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依法不应当予以赔偿的，应当判决驳回行政赔偿

请求。 

  原审判决遗漏行政赔偿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应当予以赔偿的，在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违法的同时，可以就行政赔偿问题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就行政赔偿部分发回重审。 

  当事人在第二审期间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告知当事人

另行起诉。 

  第七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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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 

    (三)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 

  (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第七十三条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 2年内提出。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赔偿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

法律规定的，可以在 2年内申请再审。 

  第七十四条 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立案并及时通知各方当

事人；不符合再审条件的，予以驳回。 

  第七十五条 对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 

  第七十六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

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人

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

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七十七条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应当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裁定由院长署名，加盖人

民法院印章。 

  上级人民法院决定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应当作出裁定，裁定应当写明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情况紧急的，可以将中止执行的裁定口头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或者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但应

当在口头通知后 10 日内发出裁定书。 

    第七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认为原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在撤销原生效判决或者裁定

的同时，可以对生效判决、裁定的内容作出相应裁判，也可以裁定撤销生效判决或者裁定，发回作出生效判

决、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七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案件和再审案件，对原审法院受理、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错误的，应当

分别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实体判决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受理的，在撤销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的

同时，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迳行驳回起诉； 

  (二)第二审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裁定错误的，再审法院应当撤销第一审、第二审人民法

院裁定，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受理； 

  (三)第二审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人民法院驳回起诉裁定错误的，再审法院应当撤销第一审、第二审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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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裁定，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 

  第八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发现生效裁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发回作出生效判决、裁定

的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一)审理本案的审判人员、书记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二)依法应当开庭审理而未经开庭即作出判决的； 

  (三)未经合法传唤当事人而缺席判决的； 

  (四)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 

  (五)对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未予裁判的； 

  (六)其他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的。 

  第八十一条 再审案件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的，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审理期限。 

  再审案件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审理期限。 

  第八十二条 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延长审理期限，应当直接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同时报中级人民法院备

案。 

   七、执  行 

  第八十三条 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偿调解书，负有义务

的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十四条 申请人是公民的，申请执行生效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偿调

解书的期限为 1年，申请人是行政机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 180 日。 

  申请执行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间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中没有规定履行期限的，从该法律

文书送达当事人之日起计算。 

  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八十五条 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偿调解书，由第一审人

民法院执行。 

 第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情况特殊需要由第二审人民法院执行的，可以报请第二审人民法院执行；第二审人民法

院可以决定由其执行，也可以决定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第八十六条 行政机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 

  (二)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生效并具有可执行内容； 

  (三)申请人是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四)被申请人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人； 

  (五)被申请人在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期限内或者行政机关另行指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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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 

  (七)被申请执行的行政案件属于受理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 

  人民法院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立案受理，并通知申请人；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第八十七条 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

当依法受理 

  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 

  第八十八条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

起 180 日内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八十九条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由申请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执

行对象为不动产的，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 

  基层人民法院认为执行确有困难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执行；上级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由其执行，也可

以决定由下级人民法院执行 

    第九十条 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

不履行，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在申请执行的期限内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

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在 90 日内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享有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参照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 

  第九十一条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提交申请执行书、据以执行的行政法

律文书、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材料和被执行人财产状况以及其他必须提交的材料。 

  享有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向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调取

有关材料。 

  第九十二条 行政机关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有充分理由认为被执行

人可能逃避执行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者申请强制执行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 

  第九十三条 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在 30 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

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需要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由本

院负责强制执行非诉行政行为的机构执行。 

  第九十四条 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

为，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但不及时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

人民法院可以先予执行。后者申请强制执行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 

  第九十五条 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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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 

  (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 

  (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 

  第九十六条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

三款的规定处理，并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有关规定，对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

处罚。 

  八、其  他 

  第九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 

  第九十八条 本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以及与有关机关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凡与本解释不一致的，按本解释执行。 

 

7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

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 举证责任分配和举证期限第一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

出的具体 

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

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 

    被告因不可抗力或者客观上不能控制的其他正当事由，不能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应当在收到

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延期提供证据的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准许延期提供的，被告应当在正

当事由消除后十日内提供证据。逾期提供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 

第二条 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

在第一审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 

    第三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

集证据。 

    第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 

    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

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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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五条 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 

    第六条 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对被诉具

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第七条 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

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 

    第八条 人民法院向当事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或者应诉通知书时，应当告知其举证范围、举证期限和逾期

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并告知因正当事由不能按期提供证据时应当提出延期提供证据的申请。 

    第九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或

者补充有关证据。 

    二、提供证据的要求 

     第十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书证的，应当符合

下列要求： 

    （一）提供书证的原件，原本、正本和副本均属于书证的原件。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件核

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节录本； 

    （二）提供由有关部门保管的书证原件的复制件、影印件或者抄录件的，应当注明出处，经该部门核对无

异后加盖其印章； 

    （三）提供报表、图纸、会计帐册、专业技术资料、科技文献等书证的，应当附有说明材料； 

    （四）被告提供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询问、陈述、谈话类笔录，应当有行政执法人员、被询问

人、陈述人、谈话人签名或者盖章。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对书证的制作形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物证的，应当符合

下列要求： 

    （一）提供原物。提供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或者证明该物证的照片、录像

等其他证据； 

    （二）原物为数量较多的种类物的，提供其中的一部分。 

    第十二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

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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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 

    （三）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 

    第十三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人证言的，应当

符合下列要求： 

    （一）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 

    （二）有证人的签名，不能签名的，应当以盖章等方式证明； 

    （三）注明出具日期； 

    （四）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 

    第十四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行政程序中采用

的鉴定结论，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向鉴定部门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

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并应有鉴定人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通过分析获得的鉴定结

论，应当说明分析过程。 

    第十五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现场笔录，应当载

明时间、地点和事件等内容，并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当事人拒绝签名或者不能签名的，应当注明原因。

有其他人在现场的，可由其他人签名。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现场笔录的制作形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应当说明来源，经所在国公证机

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证据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

定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提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内形成的证据，应当具有按

照有关规定办理的证明手续。 

    第十七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国语视听资料的，应当附有由具有翻译资质的机构翻译的

或者其他翻译准确的中文译本，由翻译机构盖章或者翻译人员签名。 

    第十八条 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提供人应当作出明确标注，并向法庭说明，法庭

予以审查确认。 

    第十九条 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

名或者盖章，注明提交日期。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注明证据的名称、份数、页数、件数、种

类等以及收到的时间，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一条 对于案情比较复杂或者证据数量较多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前向对方出示或

者交换证据，并将交换证据的情况记录在卷。 

    三、调取和保全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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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

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 

    （一）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认定的； 

    （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   

    第二十三条 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下列证据材

料： 

    （一）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材料； 

    （三）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 

    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 

    调取证据申请书应当写明下列内容： 

   （一）证据持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址等基本情况； 

   （二）拟调取证据的内容； 

   （三）申请调取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案件事实。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调取证据的申请，经审查符合调取证据条件的，应当及时决定调取；不符合

调取证据条件的，应当向当事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送达通知书，说明不准许调取的理由。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

人可以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复议一次。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作出答复。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经调取未能取得相应证

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第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需要调取的证据在异地的，可以书面委托证据所在地人民法院调取。受托人民法院应

当在收到委托书后，按照委托要求及时完成调取证据工作，送交委托人民法院。受托人民法院不能完成委托内

容的，应当告知委托的人民法院并说明原因。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

以面形式提出，并说明证据的名称和地点、保全的内容和范围、申请保全的理由等事项。 

    当事人申请保全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提供相应的担保。 

    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诉前保全证据的，依照其规定办理。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保全证据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查封、扣押、  

拍照、录音、录像、复制、鉴定、勘验、制作询问笔录等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保全证据时，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到场。 

    第二十九条 原告或者第三人有证据或者有正当理由表明被告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鉴定结论可能有错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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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内书面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

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一）鉴定部门或者鉴定人不具有相应的鉴定资格的； 

   （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 

   （四）经过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 

    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式解决。 

    第三十一条 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不预交

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

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对委托或者指定的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 

（一）鉴定的内容； 

（二）鉴定时提交的相关材料； 

（三）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 

（四）鉴定的过程； 

（五）明确的鉴定结论； 

（六）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 

（七）鉴定人及鉴定部门签名盖章。 

前款内容欠缺或者鉴定结论不明确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鉴定部门予以说明、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第三十三条 人民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勘验现场。 

勘验现场时，勘验人必须出示人民法院的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当事 

人或其成年亲属应当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的进行，但应当在勘验笔录中说明情况。 

    第三十四条 审判人员应当制作勘验笔录，记载勘验的时间、地点、勘验人、在场人、勘验的经过和结果，

由勘验人、当事人、在场人签名。 

    勘验现场时绘制的现场图，应当注明绘制的时间、方位、绘制人姓名和身份等内容。 

    当事人对勘验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举证期限内申请重新勘验，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四、证据的对质辨认和核实 

    第三十五条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没有争议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作为认定案

件事实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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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条 经合法传唤，因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

案的依据，但当事人在庭前交换证据中没有争议的证据除外。 

    第三十七条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在开庭时公开

质证。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由申请调取证据的当事人在庭审中出示，并由当事人质证。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由法庭出示，并可就调取该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听取当事人意见。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针对证据有无证明效力以及证明效力大小，

进行质证。 

    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就证据问题相互发问，也可以向证人、鉴定人或者勘验人发问。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相互发问，或者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时，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案件事实有关联，

不得采用引诱、威胁、侮辱等语言或者方式。 

    第四十条 对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况之一

的除外： 

    （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法庭准许可以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可以出示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一致的其他证据。 

    视听资料应当当庭播放或者显示，并由当事人进行质证。 

    第四十一条 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

可以提交书面证言： 

   （一）当事人在行政程序或者庭前证据交换中对证人证言无异议的； 

   （二）证人因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 

   （三）证人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无法出庭的； 

   （四）证人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无法出庭的； 

   （五）证人因其他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出庭的。 

    第四十二条 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 

    根据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就证人能否正确表达意志进行审查或者交由有关部门鉴定。必要时，人民

法院也可以依职权交由有关部门鉴定。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人民法院准许

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庭可以根据审理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以及是否延

期审理。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原告或者第三人可以要求相关行政执法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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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现场笔录的合法性或者真实性有异议的； 

    （二）对扣押财产的品种或者数量有异议的； 

    （三）对检验的物品取样或者保管有异议的； 

    （四）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身份的合法性有异议的； 

    （五）需要出庭作证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五条 证人出庭作证时，应当出示证明其身份的证件。法庭应当告知其诚实作证的法律义务和作伪证

的法律责任。 

    出庭作证的证人不得旁听案件的审理。法庭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但组织证人对质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 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定案

的依据。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的，鉴定人应当出庭。鉴定人因正当事由不能出庭的，经法庭

准许，可以不出庭，由当事人对其书面鉴定结论进行质证。 

    鉴定人不能出庭的正当事由，参照本规定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对于出庭接受询问的鉴定人，法庭应当核实其身份、与当事人及案件的关系，并告知鉴定人如实说明鉴定

情况的法律义务和故意作虚假说明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可以向法庭申请由专业人员出庭进行说明，法

庭也可以通知专业人员出庭说明。必要时，法庭可以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对质。 

    当事人对出庭的专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学历、资历等专业资格等有异议的，可以进行询问。由

法庭决定其是否可以作为专业人员出庭。 

    专业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 

    第四十九条 法庭在质证过程中，对与案件没有关联的证据材料，应予排除并说明理由。 

    法庭在质证过程中，准许当事人补充证据的，对补充的证据仍应进行质证。 

    法庭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除确有必要外，一般不再进行质证。 

    第五十条 在第二审程序中，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当事人对第一审认定的证

据仍有争议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质证。 

    第五十一条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因原判

决、裁定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而提起再审所涉及的主要证据，法庭也应当进行质证。 

    第五十二条 本规定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中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证据： 

    （一）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 

    （二）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 

    （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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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据的审核认定 

    第五十三条 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 

    第五十四条 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

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

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第五十五条 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一）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

式； 

    （二）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 

    （三）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 

    第五十六条 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 

    （一）证据形成的原因； 

    （二）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 

    （三）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 

    （四）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 

    （五）影响证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 

    第五十七条 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 

    （二）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 

    （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 

    （四）当事人无正当事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 

    （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

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据材料； 

    （六）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的复制

件或者复制品； 

    （七）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无法辨明真伪的证据材料； 

    （八）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 

    （九）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其他证据材料。 

    第五十八条 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

据。 

    第五十九条 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

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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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条 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 

    （二）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剥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所采用的

证据； 

    （三）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 

    第六十一条 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或者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在复议程序中

未向复议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第六十二条 对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鉴定结论，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

法院不予采纳： 

    （一）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 

    （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 

    （三）鉴定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 

    第六十三条 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 

    （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 

    （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

和证人证言； 

    （三）原件、原物优于复制件、复制品； 

    （四）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 

    （五）法庭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优于其他部门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 

    （六）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 

   （七）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 

   （八）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优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九）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 

    第六十四条 以有形载体固定或者显示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数据资料，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

经对方当事人确认，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证明的，与原件具有同等的证明效力。 

    第六十五条 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

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六十六条 在行政赔偿诉讼中，人民法院主持调解时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

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第六十七条 在不受外力影响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明确表示认可的，可以认定该

证据的证明效力；对方当事人予以否认，但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进行反驳的，可以综合全案情况审查认定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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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证明效力。 

    第六十八条 下列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及定理； 

    （三）按照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 

    （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 

     前款（一）、（三）、（四）、（五）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六十九条 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

的主张成立。 

    第七十条 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

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 

    第七十一条 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适应的证言； 

    （二）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一方当事

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证言； 

    （三）应当出庭作证而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四）难以识别是否经过修改的视听资料； 

    （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六）经一方当事人或者他人改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材料； 

    （七）其他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材料。 

    第七十二条 庭审中经过质证的证据，能够当庭认定的，应当当庭认定；不能当庭认定的，应当在合议庭合

议时认定。 

    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第七十三条 法庭发现当庭认定的证据有误，可以按照下列方式纠正： 

    （一）庭审结束前发现错误的，应当重新进行认定； 

    （二）庭审结束后宣判前发现错误的，在裁判文书中予以更正并说明理由，也可以再次开庭予以认定； 

    （三）有新的证据材料可能推翻已认定的证据的，应当再次开庭予以认定。 

    六、附 则 

    第七十四条 证人、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法律保护。 

    人民法院应当对证人、鉴定人的住址和联系方式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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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五条 证人、鉴定人因出庭作证或者接受询问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鉴定人的一方当事人

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 

    第七十六条 证人、鉴定人作伪证的，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追究其法律责

任。 

    第七十七条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对审判人员或者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及其近亲属实施威胁、侮辱、

殴打、骚扰或者打击报复等妨碍行政诉讼行为的，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

或者第（六）项的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七十八条 对应当协助调取证据的单位和个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协助义务的，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

九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七十九条 本院以前有关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八十条 本规定自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日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和再审行

政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审结的行政案件，当事人以违反本规定为由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规定施行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行政案件，适用本规定。 

 

7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已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29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2010 年 4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1994 年 5 月 12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0 年 4 月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

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二章行政赔偿 

  第一节赔偿范围  

http://baike.baidu.com/view/372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256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256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71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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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

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 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 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

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第六条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  

  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  

  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其权利承受人有权要求赔偿。  

  第七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

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

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被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  

  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

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

关的，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http://baike.baidu.com/view/468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8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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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

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  

  第三节赔偿程序  

  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

提出。  

  第十条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的任何一个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该赔偿义务机关应

当先予赔偿。  

  第十一条赔偿请求人根据受到的不同损害，可以同时提出数项赔偿要求。  

  第十二条要求赔偿应当递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受害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

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具体的要求、事实根据和理由；  

  （三）申请的年、月、日。  

  赔偿请求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书；也可以口头申请，由赔偿义务机关记入笔

录。  

  赔偿请求人不是受害人本人的，应当说明与受害人的关系，并提供相应证明。  

  赔偿请求人当面递交申请书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当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并注明收讫日期

的书面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赔偿请求人需要补正的

全部内容。  

  第十三条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

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本

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赔偿的，应当制作赔偿决定书，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送达赔偿请求人。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

的理由。  

  第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

月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

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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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

据。  

  赔偿义务机关采取 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

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

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第十六条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

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三章刑事赔偿 

  第一节赔偿范围  

  第十七条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

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

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

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依照 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 刑罚已经执行的；  

  （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

或者死亡的；  

  （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第十八条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

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  

  （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  

  第十九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  

  （二）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四）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

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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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第二十条赔偿请求人的确定依照本法第六条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

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依照本法的规定应当给予国家赔偿的，作出拘留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的，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

机关。  

  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二审改判无罪，以及二审 发回重审后

作无罪处理的，作出一审有罪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三节赔偿程序  

  第二十二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  

  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请求，适用本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

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

本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赔偿的，应当制作赔偿决定书，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送达赔偿请求人。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

的理由。  

  第二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

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

议。  

  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赔偿请求人可以依照本条规定向其上一级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

赔偿决定。  

  第二十五条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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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偿请求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

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第二十六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

提供证据。  

  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羁押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

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第二十七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必要时，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人

员调查情况、收集证据。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对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有争议的，赔偿委员会可以听

取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的陈述和申辩，并可以进行质证。  

  第二十八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决定；属于疑难、复杂、重

大案件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  

  第二十九条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由人民法院三名以上 审判员组成，组成人员的人数

应当为单数。  

  赔偿委员会作赔偿决定，实行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  

  第三十条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

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  

  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生效后，如发现赔偿决定违反本法规定的，经本院院长决定或者上级人民

法院指令，赔偿委员会应当在两个月内重新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也可以直接

审查并作出决定。  

  最高 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作出的决定，发现违反本法规定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意见，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应当在两个月内重新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  

  第三十一条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一）有本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  

  （二）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对有前款规定情形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 

  第三十二条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  

  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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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条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第三十四条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

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 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

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

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

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 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

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

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

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

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

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

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第三十七条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  

  赔偿请求人凭生效的 判决书、复议决定书、赔偿决定书或者调解书，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支付赔偿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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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支付赔偿金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有关的财政部门提出支

付申请。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支付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赔偿金。  

  赔偿费用预算与支付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五章其他规定 

  第三十八条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

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 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

偿程序的规定。  

  第三十九条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

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  

  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

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四十条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的，适用本

法。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的所属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该国国家赔偿的权利

不予保护或者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的所属国实行对等原则。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一条赔偿请求人要求国家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不得向赔偿请求人收取

任何费用。  

  对赔偿请求人取得的赔偿金不予征税。  

  第四十二条本法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72.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

2004 年 4 月 6 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公布，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维护对外贸易秩序，保护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对外贸易以及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本法所称对外贸易，是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 

  第三条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依照本法主管全国对外贸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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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国家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鼓励发展对外贸易，维护公平、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促进和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缔结或者参加关

税同盟协定、自由贸易区协定等区域经济贸易协定，参加区域经济组织。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

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待遇，或者根据互惠、对等原则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待遇。 

  第七条 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贸易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二章 对外贸易经营者 

  第八条 本法所称对外贸易经营者，是指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第九条 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向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

机构办理备案登记；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规定不需要备案登记的除外。备案登记

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办理备案登记的，海关不予办理进出

口货物的报关验放手续。 

  第十条 从事国际服务贸易，应当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从事对外工程承包或者对外劳务合作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或者资格。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一条 国家可以对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只能由经

授权的企业经营；但是，国家允许部分数量的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由非授权企业经营的除外。实行

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和经授权经营企业的目录，由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确定、调

整并公布。 

  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擅自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的，海关不予放行。 

  第十二条 对外贸易经营者可以接受他人的委托，在经营范围内代为办理对外贸易业务。 

  第十三条 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法作出的规定，向

有关部门提交与其对外贸易经营活动有关的文件及资料。有关部门应当为提供者保守商业秘密。 

  第三章 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 

  第十四条 国家准许货物与技术的自由进出口。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五条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基于监测进出口情况的需要，可以对部分自由进出口的货物实行进出

口自动许可并公布其目录。 

  实行自动许可的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在办理海关报关手续前提出自动许可申请的，国务院对外贸

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应当予以许可；未办理自动许可手续的，海关不予放行。 

  进出口属于自由进出口的技术，应当向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合同备案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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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国家基于下列原因，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货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 

  （一）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德，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 

  （二）为保护人的健康或者安全，保护动物、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

者出口的； 

  （三）为实施与黄金或者白银进出口有关的措施，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 

  （四）国内供应短缺或者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需要限制或者禁止出口的； 

  （五）输往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容量有限，需要限制出口的； 

  （六）出口经营秩序出现严重混乱，需要限制出口的； 

  （七）为建立或者加快建立国内特定产业，需要限制进口的； 

  （八）对任何形式的农业、牧业、渔业产品有必要限制进口的； 

  （九）为保障国家国际金融地位和国际收支平衡，需要限制进口的； 

  （十）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 

  （十一）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的规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 

  第十七条 国家对与裂变、聚变物质或者衍生此类物质的物质有关的货物、技术进出口，以及与武器、弹

药或者其他军用物资有关的进出口，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维护国家安全。 

  在战时或者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国家在货物、技术进出口方面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第十八条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法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制

定、调整并公布限制或者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技术目录。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在本法第十六条和第十

七条规定的范围内，临时决定限制或者禁止前款规定目录以外的特定货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 

  第十九条 国家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许可证等方式管理；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

术，实行许可证管理。 

  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货物、技术，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经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经其会同国务

院其他有关部门许可，方可进口或者出口。 

  国家对部分进口货物可以实行关税配额管理。 

  第二十条 进出口货物配额、关税配额，由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

责范围内，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和效益的原则进行分配。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十一条 国家实行统一的商品合格评定制度，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进出口商品进行认

证、检验、检疫。 

  第二十二条 国家对进出口货物进行原产地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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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条 对文物和野生动物、植物及其产品等，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有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口规定的，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章 国际服务贸易 

  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

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 

  第二十五条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对国际服务贸易进行管理。 

  第二十六条 国家基于下列原因，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的国际服务贸易： 

  （一）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德，需要限制或者禁止的； 

  （二）为保护人的健康或者安全，保护动物、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需要限制或者禁止的； 

  （三）为建立或者加快建立国内特定服务产业，需要限制的； 

  （四）为保障国家外汇收支平衡，需要限制的； 

  （五）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的； 

  （六）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的规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的。 

  第二十七条 国家对与军事有关的国际服务贸易，以及与裂变、聚变物质或者衍生此类物质的物质有关的

国际服务贸易，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维护国家安全。 

  在战时或者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第二十八条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和其

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调整并公布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目录。 

  第五章 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第二十九条 国家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保护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进口货物侵犯知识产权，并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在一定期限内禁止侵

权人生产、销售的有关货物进口等措施。 

  第三十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有阻止被许可人对许可合同中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进行强制性一揽

子许可、在许可合同中规定排他性返授条件等行为之一，并危害对外贸易公平竞争秩序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

管部门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危害。 

  第三十一条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未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国

民待遇，或者不能对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物、技术或者服务提供充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务院对

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

条约、协定，对与该国家或者该地区的贸易采取必要的措施。 

  第六章 对外贸易秩序 

http://www.chinaacc.com/web/lc_wh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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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条 在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不得违反有关反垄断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垄断行为。 

  在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实施垄断行为，危害市场公平竞争的，依照有关反垄断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

理。有前款违法行为，并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危害。 

  第三十三条 在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不得实施以不正当的低价销售商品、串通投标、发布虚假广告、进

行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照有关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有前款违法行为，并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采取禁止该经营者有关货物、技

术进出口等措施消除危害。 

  第三十四条 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伪造、变造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标记，伪造、变造或者买卖进出口货物原产地证书、进出口许可证、

进出口配额证明或者其他进出口证明文件； 

  （二）骗取出口退税； 

  （三）走私； 

  （四）逃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认证、检验、检疫；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五条 对外贸易经营者在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外汇管理的规定。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向社会公告。 

  第七章 对外贸易调查 

  第三十七条 为了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自行或者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下列事项进行调查： 

  （一）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际服务贸易对国内产业及其竞争力的影响； 

  （二）有关国家或者地区的贸易壁垒； 

  （三）为确定是否应当依法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或者保障措施等对外贸易救济措施，需要调查的事项； 

  （四）规避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 

  （五）对外贸易中有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 

  （六）为执行本法第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三十三条

第三款的规定，需要调查的事项； 

  （七）其他影响对外贸易秩序，需要调查的事项。 

  第三十八条 启动对外贸易调查，由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发布公告。 

  调查可以采取书面问卷、召开听证会、实地调查、委托调查等方式进行。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根据调查结果，提出调查报告或者作出处理裁定，并发布公告。 

http://www.chinaacc.com/zhuanti/diao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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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对外贸易调查给予配合、协助。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对外贸易调查，对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商

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八章 对外贸易救济 

  第四十条 国家根据对外贸易调查结果，可以采取适当的对外贸易救济措施。 

  第四十一条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倾销方式进入我国市场，对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

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国家可以采取反倾销措施，消除或者

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 

  第四十二条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出口至第三国市场，对我国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

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我国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应国内产业的申请，国务院对外贸

易主管部门可以与该第三国政府进行磋商，要求其采取适当的措施。 

  第四十三条 进口的产品直接或者间接地接受出口国家或者地区给予的任何形式的专向性补贴，对已建立的

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国家可以采取反补贴措

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 

  第四十四条 因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与其直接竞争的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

或者严重损害威胁的，国家可以采取必要的保障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并可以对该产

业提供必要的支持。 

  第四十五条 因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服务提供者向我国提供的服务增加，对提供同类服务或者与其直接竞争

的服务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或者产生损害威胁的，国家可以采取必要的救济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

损害的威胁。 

  第四十六条 因第三国限制进口而导致某种产品进入我国市场的数量大量增加，对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损

害或者产生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阻碍的，国家可以采取必要的救济措施，限制该产品进口。 

  第四十七条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经济贸易条约、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违反条约、协定的

规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该条约、协定享有的利益丧失或者受损，或者阻碍条约、协定目标实现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要求有关国家或者地区政府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并可以根据有关条约、协定中止或者终

止履行相关义务。 

  第四十八条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进行对外贸易的双边或者多边磋

商、谈判和争端的解决。 

  第四十九条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建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

贸易的预警应急机制，应对对外贸易中的突发和异常情况，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第五十条 国家对规避本法规定的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可以采取必要的反规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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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对外贸易促进 

  第五十一条 国家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建立和完善对外贸易促进机制。 

  第五十二条 国家根据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建立和完善为对外贸易服务的金融机构，设立对外贸易发展基

金、风险基金。 

  第五十三条 国家通过进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出口退税及其他促进对外贸易的方式，发展对外贸易。 

  第五十四条 国家建立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向对外贸易经营者和其他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第五十五条 国家采取措施鼓励对外贸易经营者开拓国际市场，采取对外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

合作等多种形式，发展对外贸易。 

  第五十六条 对外贸易经营者可以依法成立和参加有关协会、商会。 

  有关协会、商会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按照章程对其成员提供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生产、营销、信息、

培训等方面的服务，发挥协调和自律作用，依法提出有关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申请，维护成员和行业的利益，

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成员有关对外贸易的建议，开展对外贸易促进活动。 

  第五十七条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组织按照章程开展对外联系，举办展览，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其他对外贸

易促进活动。 

  第五十八条 国家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 

  第五十九条 国家扶持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对外贸易。 

  第十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规定，未经授权擅自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

部门或者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自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三年内，

不受理违法行为人从事国营贸易管理货物进出口业务的申请，或者撤销已给予其从事其他国营贸易管理货物进

出口的授权。 

  第六十一条 进出口属于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的，或者未经许可擅自进出口属于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的，由海关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进出口属于禁止进出口的技术的，或者未经许可擅自进出口属于限制进出口的技术的，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处理、处罚；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由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自前两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之日或者刑事处罚判决生效之日起，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

院其他有关部门可以在三年内不受理违法行为人提出的进出口配额或者许可证的申请，或者禁止违法行为人在

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期限内从事有关货物或者技术的进出口经营活动。 

http://www.chinaacc.com/web/licai/
http://www.chinaacc.com/wangxiao/zi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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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二条 从事属于禁止的国际服务贸易的，或者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属于限制的国际服务贸易的，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由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禁止违法行为人自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之日或者刑事处罚判决生效

之日起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期限内从事有关的国际服务贸易经营活动。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禁止违法行为人自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之日或者刑事处罚判决生效

之日起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期限内从事有关的对外贸易经营活动。 

  第六十四条 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至第六十三条规定被禁止从事有关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在禁止期限内，

海关根据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的禁止决定，对该对外贸易经营者的有关进出口货物不予办理报关

验放手续，外汇管理部门或者外汇指定银行不予办理有关结汇、售汇手续。 

  第六十五条 依照本法负责对外贸易管理工作的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滥用职权，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依照本法负责对外贸易管理工作的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六条 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当事人对依照本法负责对外贸易管理工作的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六十七条 与军品、裂变和聚变物质或者衍生此类物质的物质有关的对外贸易管理以及文化产品的进出口

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十八条 国家对边境地区与接壤国家边境地区之间的贸易以及边民互市贸易，采取灵活措施，给予优惠

和便利。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六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单独关税区不适用本法。 

  第七十条 本法自 2004 年 7 月 1日起施行。 

 

73.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技术进出口管理，维护技术进出口秩序，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对外贸易法》（以下简称对外贸易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http://www.chinaacc.com/wangxiao/cc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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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技术进出口，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者从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通过贸易、投资或者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转移技术的行为。 

前款规定的行为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技术秘密转让、技术服务和其他方式

的技术转移。 

第三条 国家对技术进出口实行统一的管理制度，依法维护公平、自由的技术进出口秩序。 

第四条 技术进出口应当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有利于促进我国科技进步和对外

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技术权益。 

第五条 国家准许技术的自由进出口；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条 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依照对外贸易法和本条例的规

定，负责全国的技术进出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经贸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

门的授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技术进出口管理工作。 

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履行技术进出口项目的有关管理职责。 

第二章 技术进口管理 

第七条 国家鼓励先进、适用的技术进口。 

第八条 有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技术，禁止或者限制进口。 

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禁止或者限制进口的技术目录。 

第九条 属于禁止进口的技术，不得进口。 

第十条 属于限制进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未经许可，不得进口。 

第十一条 进口属于限制进口的技术，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提出技术进口申请并附有关文件。 

技术进口项目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还应当提交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第十二条 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收到技术进口申请后，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申请进行审查，并自收

到申请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第十三条 技术进口申请经批准的，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发给技术进口许可意向书。 

进口经营者取得技术进口许可意向书后，可以对外签订技术进口合同。 

第十四条 进口经营者签订技术进口合同后，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提交技术进口合同副本及有关文

件，申请技术进口许可证。 

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对技术进口合同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并自收到前款规定的文件之日起１０个工作日

内，对技术进口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 

第十五条 申请人依照本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提出技术进口申请时，可以一并提交

已经签订的技术进口合同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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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对申请及其技术进口合同的真实性一并

进行审查，并自收到前款规定的文件之日起４０个工作日内，对技术进口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 

第十六条 技术进口经许可的，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颁发技术进口许可证。技术进口合同自技术进口许

可证颁发之日起生效。 

第十七条 对属于自由进口的技术，实行合同登记管理。 

进口属于自由进口的技术，合同自依法成立时生效，不以登记为合同生效的条件。 

第十八条 进口属于自由进口的技术，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技术进口合同登记申请书； 

（二）技术进口合同副本； 

（三）签约双方法律地位的证明文件。 

第十九条 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文件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对技术进口

合同进行登记，颁发技术进口合同登记证。 

第二十条 申请人凭技术进口许可证或者技术进口合同登记证，办理外汇、银行、税务、海关等相关手续。 

第二十一条 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经许可或者登记的技术进口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

办理许可或者登记手续。 

经许可或者登记的技术进口合同终止的，应当及时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外方以技术作为投资的，该技术的进口，应当按照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审批

的程序进行审查或者办理登记。 

第二十三条 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技术进口管理职责中，对所知悉的商业

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二十四条 技术进口合同的让与人应当保证自己是所提供技术的合法拥有者或者有权转让、许可者。 

技术进口合同的受让人按照合同约定使用让与人提供的技术，被第三方指控侵权的，受让人应当立即通知让与

人；让与人接到通知后，应当协助受让人排除妨碍。 

技术进口合同的受让人按照合同约定使用让与人提供的技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由让与人承担责任。 

第二十五条 技术进口合同的让与人应当保证所提供的技术完整、无误、有效，能够达到约定的技术目标。 

第二十六条 技术进口合同的受让人、让与人应当在合同约定的保密范围和保密期限内，对让与人提供的技

术中尚未公开的秘密部分承担保密义务。 

在保密期限内，承担保密义务的一方在保密技术非因自己的原因被公开后，其承担的保密义务即予终止。 

第二十七条 在技术进口合同有效期内，改进技术的成果属于改进方。 

第二十八条 技术进口合同期满后，技术让与人和受让人可以依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就技术的继续使用进行

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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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技术进口合同中，不得含有下列限制性条款： 

（一）要求受让人接受并非技术进口必不可少的附带条件，包括购买非必需的技术、原材料、产品、设备或

者服务； 

（二）要求受让人为专利权有效期限届满或者专利权被宣布无效的技术支付使用费或者承担相关义务； 

（三）限制受让人改进让与人提供的技术或者限制受让人使用所改进的技术； 

（四）限制受让人从其他来源获得与让与人提供的技术类似的技术或者与其竞争的技术； 

（五）不合理地限制受让人购买原材料、零部件、产品或者设备的渠道或者来源； 

（六）不合理地限制受让人产品的生产数量、品种或者销售价格。 

（七）不合理地限制受让人利用进口的技术生产产品的出口渠道。 

第三章 技术出口管理 

第三十条 国家鼓励成熟的产业化技术出口。 

第三十一条 有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技术，禁止或者限制出口。 

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禁止或者限制出口的技术目录。 

第三十二条 属于禁止出口的技术，不得出口。 

第三十三条 属于限制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未经许可，不得出口。 

第三十四条 出口属于限制出口的技术，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三十五条 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收到技术出口申请后，应当会同国务院科技管理部门对申请出口的技术

进行审查，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限制出口的技术需经有关部门进行保密审查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技术出口申请经批准的，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发给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 

申请人取得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后，方可对外进行实质性谈判，签订技术出口合同。 

第三十七条 申请人签订技术出口合同后，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文件，申请技术出口许可

证： 

（一）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 

（二）技术出口合同副本； 

（三）技术资料出口清单； 

（四）签约双方法律地位的证明文件。 

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对技术出口合同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并自收到前款规定的文件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

内，对技术出口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 

第三十八条 技术出口经许可的，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颁发技术出口许可证。技术出口合同自技术出口

许可证颁发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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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对属于自由出口的技术，实行合同登记管理。 

出口属于自由出口的技术，合同自依法成立时生效，不以登记为合同生效的条件。 

第四十条 出口属于自由出口的技术，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技术出口合同登记申请书； 

（二）技术出口合同副本； 

（三）签约双方法律地位的证明文件。 

第四十一条 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的文件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对技术出

口合同进行登记，颁发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 

第四十二条 申请人凭技术出口许可证或者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办理外汇、银行、税务、海关等相关手续。 

第四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经许可或者登记的技术出口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

办理许可或者登记手续。 

经许可或者登记的技术出口合同终止的，应当及时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四条 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技术出口管理职责中，对国家秘密和所

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四十五条 出口核技术、核两用品相关技术、监控化学品生产技术、军事技术等出口管制技术的，依照有

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进口或者出口属于禁止进出口的技术的，或者未经许可擅自进口或者出口属于限制进出口的技

术的，依照刑法关于走私罪、非法经营罪、泄露国家秘密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

事处罚的，区别不同情况，依照海关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或者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并可以撤销其对外贸易经营许可。 

第四十七条 擅自超出许可的范围进口或者出口属于限制进出口的技术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或者其

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区别不同情况，依照海关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或者由国

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

并可以暂停直至撤销其对外贸易经营许可。 

第四十八条 伪造、变造或者买卖技术进出口许可证或者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证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

罪或者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照

海关法的有关规定处罚；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并可以撤销其对外贸易经营许可。 

第四十九条 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技术进出口许可的，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吊销其技术进出

口许可证，暂停直至撤销其对外贸易经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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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条 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的，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吊销其技术进

出口合同登记证，暂停直至撤销其对外贸易经营许可。 

第五十一条 技术进出口管理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泄露国家秘密或者所知悉的商业秘密的，依照刑

法关于泄露国家秘密罪或者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 

第五十二条 技术进出口管理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索取他人财物的，

依照刑法关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受贿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对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作出的有关技术进出口的批准、许可、登记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公布前国务院制定的有关技术进出口管理的规定与本条例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条例为

准。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４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和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３０日国务院批准、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０日对外经济贸易部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同时废止。 

 

7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09 年 2 月 28 日最新修正版刑法) 

（本刑法内容已经根据 1999 年 12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2001 年 8 月 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案（二），2001 年 12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2002 年 12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案（四），2005 年 2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2006 年 6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修正案（六），2009 年 2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修正） 

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 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

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

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

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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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

刑。 

  第四条 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第五条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第六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

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第八条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第九条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

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 

  第十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

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一条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

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

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第二章 犯罪 

第一节 犯罪和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

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

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

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第十四条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

是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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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条 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

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 

  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

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 

  第十七条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

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

教养。 

  第十八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

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 

  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条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

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

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

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一款中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 

第二节 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 

  第二十二条 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 

  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三条 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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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二十四条 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 

  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第三节 共同犯罪 

  第二十五条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八条 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九条 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

的，应当从重处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四节 单位犯罪 

  第三十条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

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三章 刑罚 

第一节 刑罚的种类 

  第三十二条 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 

  第三十三条 主刑的种类如下： 

  （一）管制； 

  （二）拘役； 

  （三）有期徒刑； 

  （四）无期徒刑； 

  （五）死刑。 

  第三十四条 附加刑的种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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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罚金； 

  （二）剥夺政治权利； 

  （三）没收财产。 

  附加刑也可以独立适用。 

  第三十五条 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 

  第三十六条 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

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

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

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第二节 管制 

  第三十八条 管制的期限，为三个月以上二年以下。 

  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三十九条 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三）按照执行机关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四）遵守执行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五）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执行机关批准。 

  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劳动中应当同工同酬。 

  第四十条 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管制期满，执行机关应即向本人和其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群众宣布

解除管制。 

  第四十一条 管制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二日。  

第三节 拘役 

  第四十二条 拘役的期限，为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 

  第四十三条 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 

  在执行期间，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每月可以回家一天至两天；参加劳动的，可以酌量发给报酬。 

  第四十四条 拘役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第四节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第四十五条 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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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六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

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 

  第四十七条 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

日。 

第五节 死刑 

  第四十八条 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

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

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第四十九条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第五十条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

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

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第五十一条 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从死刑

缓期执行期满之日起计算。 

第六节 罚金 

  第五十二条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

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

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七节 剥夺政治权利 

  第五十四条 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第五十五条 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外，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 

  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同时执行。 

  第五十六条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

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依照本法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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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七条 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时候，应当把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改为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 

  第五十八条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

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的规

定，服从监督；不得行使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各项权利。 

第八节 没收财产 

  第五十九条 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

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 

  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 

  第六十条 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

还。 

第四章 刑罚的具体运用 

第一节 量刑 

  第六十一条 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

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六十二条 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 

  第六十三条 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

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第六十四条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

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

行处理。 

第二节 累犯 

  第六十五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

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六条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

的，都以累犯论处。 

第三节 自首和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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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

的，以自首论。 

  第六十八条 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

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四节 数罪并罚 

  第六十九条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

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

能超过二十年。 

  如果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条 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

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

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第七十一条 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应当对新犯的罪作出判

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第五节 缓刑 

  第七十二条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

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 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七十四条 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 

  第七十五条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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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六条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

配合，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 

  第七十七条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

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

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

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第六节 减刑 

  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

的，不能少于十年。 

  第七十九条 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 

  第八十条 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从裁定减刑之日起计算。 

第七节 假释 

  第八十一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

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

子，不得假释。 

  第八十二条 对于犯罪分子的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程序进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假释。 

  第八十三条 有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十年。 

  假释考验期限，从假释之日起计算。 

  第八十四条 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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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监督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遵守监督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 

  第八十五条 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如果没有本法第八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假释考验期满，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并公开予以宣告。 

  第八十六条 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

实行数罪并罚。 

  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假释，依照

本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 

  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

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 

第八节 时效 

  第八十七条 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 

  （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

检察院核准。 

  第八十八条 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

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

的限制。 

  第八十九条 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

算。 

  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九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

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批准施行。 

  第九十一条 本法所称公共财产，是指下列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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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有财产； 

  （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 

  （三）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 

  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 

  第九十二条 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指下列财产： 

  （一）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 

  （二）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 

  （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 

  （四）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 

  第九十三条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

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

员论。 

  第九十四条 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 

  第九十五条 本法所称重伤，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伤害： 

  （一）使人肢体残废或者毁人容貌的； 

  （二）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者其他器官机能的； 

  （三）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 

  第九十六条 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

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第九十七条 本法所称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 

  第九十八条 本法所称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

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 

  第九十九条 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 

  第一百条 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

罚，不得隐瞒。 

  第一百零一条 本法总则适用于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第二编 分则 

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一百零二条 勾结外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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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零三条 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

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四条 组织、策划、实施武装叛乱或者武装暴乱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

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策动、胁迫、勾引、收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进行武装叛乱或者武装暴乱

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一百零五条 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

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六条 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本章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

规定之罪的，依照各该条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一百零七条 境内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资助境内组织或者个人实施本章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

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之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

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八条 投敌叛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或者带领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

察、民兵投敌叛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第一百零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危害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安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一百一十条 有下列间谍行为之一，危害国家安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 

  （二）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 



813 

 

  第一百一十一条 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处五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一百一十二条 战时供给敌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资敌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

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一十三条 本章上述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中，除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七

条、第一百零九条外，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 

  犯本章之罪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一百一十四条 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破坏工厂、矿场、油田、港口、河流、水

源、仓库、住宅、森林、农场、谷场、牧场、重要管道、公共建筑物或者其他公私财产，危害公共安全，尚未

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一十五条 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

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一百一十六条 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

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一十七条 破坏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灯塔、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足以

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一十八条 破坏电力、燃气或者其他易燃易爆设备，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一十九条 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燃气设备、易燃易爆设备，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一百二十条 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二十一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致人重

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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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二十二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船只、汽车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

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第一百二十三条 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二十四条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一百二十五条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

定处罚。 

  第一百二十六条 依法被指定、确定的枪支制造企业、销售企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一）以非法销售为目的，超过限额或者不按照规定的品种制造、配售枪支的； 

  （二）以非法销售为目的，制造无号、重号、假号的枪支的； 

  （三）非法销售枪支或者在境内销售为出口制造的枪支的。 

  第一百二十七条 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或者盗窃、抢夺国家机关、军警人员、民兵的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一百二十八条 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依法配置枪支的人员，非法出租、出借枪支，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

一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二十九条 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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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三十条 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或者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进

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危及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一百三十一条 航空人员违反规章制度，致使发生重大飞行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造成飞机坠毁或者人员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三十二条 铁路职工违反规章制度，致使发生铁路运营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三十三条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

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三十四条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

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三十五条 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

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三十六条 违反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管理规定，在生产、储存、运

输、使用中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三十七条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

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一百三十八条 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致使发生重大伤亡

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三十九条 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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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一节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第一百四十条 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

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

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

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

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

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四十一条 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 

  第一百四十二条 生产、销售劣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

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

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条所称劣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劣药的药品。 

  第一百四十三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

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

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四十四条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

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

金；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依照本法

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四十五条 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或者销售

明知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817 

 

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其中情节特别恶劣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四十六条 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电器、压力容器、易燃易爆产

品或者其他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以上不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

上二倍以下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第一百四十七条 生产假农药、假兽药、假化肥，销售明知是假的或者失去使用效能的农药、兽药、化

肥、种子，或者生产者、销售者以不合格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冒充合格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使

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使生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使生产

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 

  第一百四十八条 生产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造成严重后

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第一百四十九条 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

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本节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节第

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五十条 单位犯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节 走私罪 

  第一百五十一条 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或者伪造的货币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重金属或者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犯第一款、第二款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条各

款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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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五十二条 以牟利或者传播为目的，走私淫秽的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书刊或者其他淫秽

物品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

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一百五十三条 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

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

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处罚。 

  （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五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

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五万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 

  第一百五十四条 下列走私行为，根据本节规定构成犯罪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将批准进口的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的原材料、

零件、制成品、设备等保税货物，在境内销售牟利的； 

  （二）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将特定减税、免税进口的货物、物品，在境内销售牟利

的。 

  第一百五十五条 下列行为，以走私罪论处，依照本节的有关规定处罚： 

  （一）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国家禁止进口物品的，或者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其他货物、物

品，数额较大的； 

  （二）在内海、领海运输、收购、贩卖国家禁止进出口物品的，或者运输、收购、贩卖国家限制进出口货

物、物品，数额较大，没有合法证明的； 

  （三）逃避海关监管将境外固体废物运输进境的。 

  第一百五十六条 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帐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

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 

  第一百五十七条 武装掩护走私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第四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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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走私罪和本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

务罪，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第三节 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第一百五十八条 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

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发起人、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

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其出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虚假出资金额或者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第一百六十条 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

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第一百六十一条 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在未清

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公司、企业通过隐匿财产、承担虚构的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实施虚假破产，严重损害债

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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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

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

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

定罪处罚。” 

  第一百六十四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一百六十五条 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

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

特别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一百六十六条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有下列情形之一，使国家利益

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进行经营的； 

  （二）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商品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

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销售商品的； 

  （三）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不合格商品的。 

  第一百六十七条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

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

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六十八条 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

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

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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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一百六十九条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将国有资产低价

折股或者低价出售，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

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下列行

为之一，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致使上市公

司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 

  （二）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 

  （三）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 

  （四）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

的； 

  （五）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的； 

  （六）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

款的规定处罚。 

  犯前款罪的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是单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第一百七十条 伪造货币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的； 

  （三）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第一百七十一条 出售、购买伪造的货币或者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运输，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金或者没收财产。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购买伪造的货币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伪造的货币换取货币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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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一百七十二条 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七十三条 变造货币，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第一百七十四条 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伪造、变造、转让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

定处罚。 

  第一百七十五条 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

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

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一百七十六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一百七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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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 

  （一）伪造、变造汇票、本票、支票的； 

  （二）伪造、变造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 

  （三）伪造、变造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的； 

  （四）伪造信用卡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妨害信用卡管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金：  

  （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  

  （二）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的；  

  （三）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  

  （四）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犯第二款罪的，从重处罚。  

  第一百七十八条 伪造、变造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

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伪造、变造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处罚。 

 第一百七十九条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

五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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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八十条 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

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

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

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内幕信息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 

  知情人员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 

  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

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

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

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八十一条 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或者证券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

造、变造、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第一百八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

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

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影响证

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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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一百八十三条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

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

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八十四条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一百

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

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八十五条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或者客户资金的，依

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

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违背受托

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等公众资金管理机构，以及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违反国家规定运用资金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八十六条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处罚。 

  关系人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有关金融法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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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八十七条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一百八十八条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

存单、资信证明，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一百八十九条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对违反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

付款或者保证，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一百九十条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将外汇存放境外，或者将境内的

外汇非法转移到境外，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一百九十一条 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

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

二十以下罚金： 

  （一）提供资金账户的； 

  （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 

  （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第五节 金融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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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九十二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九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 

  （二）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 

  （三）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 

  （四）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 

  （五）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 

  第一百九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二）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三）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的； 

  （四）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 

  （五）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 

  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九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的；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证的； 

  （三）骗取信用证的； 

  （四）以其他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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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九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  

  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

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九十七条 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九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

的；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五）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 

  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第一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

的共犯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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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九十九条 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

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第二百条 单位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

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无期徒刑。 

第六节 危害税收征管罪 

  第二百零一条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

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

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

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第二百零二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拒缴税款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拒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第二百零三条 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

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欠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金；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欠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第二百零四条 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前款规定的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依照本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定罪

处罚；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分，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零五条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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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前款行为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

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第二百零六条 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二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伪造并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量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处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量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量巨大或者有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第二百零七条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罚金；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百零八条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又虚开或者出售的，分别依照本法第二百零五

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零九条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非法出售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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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出售第三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的，依照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一十条 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依照本法第二

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

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一十一条 单位犯本节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八

条、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

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一十二条 犯本节第二百零一条至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之罪，被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的，在执行前，

应当先由税务机关追缴税款和所骗取的出口退税款。 

第七节 侵犯知识产权罪 

  第二百一十三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第二百一十四条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一十五条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一十六条 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一十七条 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

的； 

  （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三）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 

  （四）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 

  第二百一十八条 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本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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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一十九条 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

秘密的。 

  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 

  本条所称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

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本条所称权利人，是指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和经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 

  第二百二十条 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第八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 

  第二百二十一条 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二十二条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

传，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二十三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

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

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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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

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

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二十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

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

的；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的；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第二百二十六条 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二十七条 伪造或者倒卖伪造的车票、船票、邮票或者其他有价票证，数额较大的，处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倒卖车票、船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金。 

  第二百二十八条 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

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

以下罚金。 

  第二百二十九条 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

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前款规定的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第一款规定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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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三十条 违反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的规定，逃避商品检验，将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进口商品未报经

检验而擅自销售、使用，或者将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出口商品未报经检验合格而擅自出口，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三十一条 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二百三十二条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三十三条 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

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三十五条 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

定。 

  第二百三十六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 

  （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三）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 

  （四）二人以上轮奸的； 

  （五）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二百三十七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二百三十八条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

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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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二百三十九条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四十条 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六）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 

  第二百四十一条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伤害、侮辱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本法的有关

规定定罪处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并有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出卖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

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四十二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依照本法第二百

七十七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他参

与者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四十三条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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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适用前两款的规定。 

  第二百四十四条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管理法规，以限制人身自由方法强迫职工劳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四十五条 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第二百四十六条 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第二百四十七条 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

罚。 

  第二百四十八条 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

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四十九条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

治权利；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五十条 在出版物中刊载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内容，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二百五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

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百五十二条 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百五十三条 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犯前款罪而窃取财物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

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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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

定处罚。 

  第二百五十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

陷害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五十五条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领导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会计法、统

计法行为的会计、统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百五十六条 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

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二百五十七条 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 

  第二百五十八条 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百五十九条 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利用职权、从属关系，以胁迫手段奸淫现役军人的妻子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六十条 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 

  第二百六十一条 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

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二百六十二条 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 

  第二百六十三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入户抢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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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七）持枪抢劫的； 

  （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第二百六十四条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第二百六十五条 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

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六十七条 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六十八条 聚众哄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六十九条 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

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七十条 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本条罪，告诉的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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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七十一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

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

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

处罚。 

  第二百七十二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

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

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七十三条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

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七十四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七十五条 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七十六条 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

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一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 

  第二百七十七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者罚金。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前款的

规定处罚。 

  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

处罚。 

  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

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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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七十八条 煽动群众暴力抗拒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

剥夺政治权利；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七十九条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二百八十条 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八十一条 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二百八十二条 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拒不说明来源与用途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二百八十三条 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二百八十四条 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 

  第二百八十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

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

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八十六条 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

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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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

作，后果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

罚。 

  第二百八十七条 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

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八十八条 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占用频率，经责令停止使用

后拒不停止使用，干扰无线电通讯正常进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二百八十九条 聚众“打砸抢”，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

定定罪处罚。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除判令退赔外，对首要分子，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

罚。 

  第二百九十条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

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致使国家机关工作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二百九十一条 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

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

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二百九十二条 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多次聚众斗殴的； 

  （二）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 

  （三）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 

  （四）持械聚众斗殴的。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九十三条 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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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第二百九十四条 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

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两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九十五条 传授犯罪方法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二百九十六条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

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对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

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二百九十七条 违反法律规定，携带武器、管制刀具或者爆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二百九十八条 扰乱、冲击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依法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造成公共秩序混乱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二百九十九条 在公众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

徽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三百条 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分别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

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零一条 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的，对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 

  引诱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淫乱活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三百零二条 盗窃、侮辱尸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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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零三条 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罚金。 

  “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零四条 邮政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故意延误投递邮件，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节 妨害司法 

  第三百零五条 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

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零六条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

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

据。 

  第三百零七条 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司法工作人员犯前两款罪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零八条 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零九条 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殴打司法工作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第三百一十条 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三百一十一条 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

提供，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三百一十二条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

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844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三百一十三条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罚金。 

 第三百一十四条 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第三百一十五条 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有下列破坏监管秩序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一）殴打监管人员的； 

  （二）组织其他被监管人破坏监管秩序的； 

  （三）聚众闹事，扰乱正常监管秩序的； 

  （四）殴打、体罚或者指使他人殴打、体罚其他被监管人的。 

  第三百一十六条 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脱逃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劫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 

  第三百一十七条 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暴动越狱或者聚众持械劫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

的，处死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节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 

  第三百一十八条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多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人数众多的； 

  （三）造成被组织人重伤、死亡的； 

  （四）剥夺或者限制被组织人人身自由的； 

  （五）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检查的； 

  （六）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 

  （七）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犯前款罪，对被组织人有杀害、伤害、强奸、拐卖等犯罪行为，或者对检查人员有杀害、伤害等犯罪行为

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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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一十九条 以劳务输出、经贸往来或者其他名义，弄虚作假，骗取护照、签证等出境证件，为组织

他人偷越国（边）境使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三百二十条 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或者出售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二十一条 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多次实施运送行为或者运送人数众多的； 

  （二）所使用的船只、车辆等交通工具不具备必要的安全条件，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 

  （四）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在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中造成被运送人重伤、死亡，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检查的，处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犯前两款罪，对被运送人有杀害、伤害、强奸、拐卖等犯罪行为，或者对检查人员有杀害、伤害等犯罪行

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二十二条 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第三百二十三条 故意破坏国家边境的界碑、界桩或者永久性测量标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第四节 妨害文物管理罪  第三百二十四条 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过失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造成严重

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三百二十五条 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将收藏的国家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私自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外国人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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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二十六条 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三百二十七条 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国有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将国家保护的文物藏品出售或者私自送

给非国有单位或者个人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三百二十八条 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盗掘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集团的首要分子； 

  （三）多次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四）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或者造成珍贵文物严重破坏的。 

  盗掘国家保护的具有科学价值的古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二十九条 抢夺、窃取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违反档案法的规定，擅自出卖、转让国家所有的档案，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五节 危害公共卫生罪 

  第三百三十条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 

  （二）拒绝按照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进行消毒处理

的； 

  （三）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

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 

  （四）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甲类传染病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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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三十一条 从事实验、保藏、携带、运输传染病菌种、毒种的人员，违反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有

关规定，造成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后果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三十二条 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三百三十三条 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

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三十四条 非法采集、供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足以危害人体

健康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采集、供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的部门，不依照规定进行检测或者违背其他

操作规定，造成危害他人身体健康后果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三百三十五条 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三百三十六条 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

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节育复通手术、假节育手术、终止妊娠手术或者摘取宫内节育

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三十七条 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或者有引起重大动植

物疫情危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六节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第三百三十八条 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

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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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三十九条 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罚金；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未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许可，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用作原料，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

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以原料利用为名，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四十条 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第三百四十一条 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

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第三百四十二条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三百四十三条 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

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的，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经责令停

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

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第三百四十四条 违反森林法的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四十五条 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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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牟利为目的，在林区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盗伐、滥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四十六条 单位犯本节第三百三十八条至第三百四十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第七节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第三百四十七条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

产： 

  （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

的； 

  （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 

  （三）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四）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 

  （五）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

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 

  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 

  第三百四十八条 非法持有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非法持有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

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四十九条 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

者犯罪所得的财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缉毒人员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掩护、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依照前款的

规定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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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前两款罪，事先通谋的，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 

  第三百五十条 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运输、携带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

者配剂进出境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在境内非法买卖上述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罚金；数量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为其提供前款规定的物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处罚。 

  第三百五十一条 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一）种植罂粟五百株以上不满三千株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大的； 

  （二）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的； 

  （三）抗拒铲除的。 

  非法种植罂粟三千株以上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可以免除处罚。 

  第三百五十二条 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未经灭活的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数量较大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三百五十三条 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五十四条 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第三百五十五条 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人员，违反国家规

定，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

分子或者以牟利为目的，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三百五十六条 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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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五十七条 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

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 

第八节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第三百五十八条 组织他人卖淫或者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组织他人卖淫，情节严重的； 

  （二）强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 

  （三）强迫多人卖淫或者多次强迫他人卖淫的； 

  （四）强奸后迫使卖淫的； 

  （五）造成被强迫卖淫的人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第三百五十九条 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

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六十条 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罚金。 

  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六十一条 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人员，利用本单位的条件，组

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前款所列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六十二条 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人员，在公安机关查处卖淫、

嫖娼活动时，为违法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情节严重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一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九节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第三百六十三条 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明知他人

用于出版淫秽书刊而提供书号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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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六十四条 传播淫秽的书刊、影片、音像、图片或者其他淫秽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组织播放淫秽的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制作、复制淫秽的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组织播放的，依照第二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向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六十五条 组织进行淫秽表演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六十六条 单位犯本节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

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六十七条 本法所称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

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 

  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 

  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三百六十八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军人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

金。 

  故意阻碍武装部队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三百六十九条 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破坏重

要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战时从重处罚。  

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破坏重要武器装备、军事设

施、军事通信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  

  过失犯前款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战时犯前两款罪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七十条 明知是不合格的武器装备、军事设施而提供给武装部队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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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失犯前款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单位犯第一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

定处罚。 

  第三百七十一条 聚众冲击军事禁区，严重扰乱军事禁区秩序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聚众扰乱军事管理区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军事管理区工作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三百七十二条 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七十三条 煽动军人逃离部队或者明知是逃离部队的军人而雇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三百七十四条 在征兵工作中徇私舞弊，接送不合格兵员，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七十五条 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

该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七十六条 预备役人员战时拒绝、逃避征召或者军事训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 

  公民战时拒绝、逃避服役，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三百七十七条 战时故意向武装部队提供虚假敌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第三百七十八条 战时造谣惑众，扰乱军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七十九条 战时明知是逃离部队的军人而为其提供隐蔽处所、财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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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八十条 战时拒绝或者故意延误军事订货，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三百八十一条 战时拒绝军事征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第三百八十二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

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

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三百八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

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

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

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

的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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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八十七条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

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前款所列单位，在经济往来中，在帐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依照前款的规定

处罚。 

  第三百八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

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

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

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

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八十九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

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三百九十条 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

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三百九十一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财物的，

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三百九十二条 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三百九十三条 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

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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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九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

公，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九十五条 国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

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国家工作人员在境外的存款，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申报。数额较大、隐瞒不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百九十六条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

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违反国家规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的，依

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九章 渎职罪 

  第三百九十七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

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

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三百九十八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规定酌情处罚。 

  第三百九十九条 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

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员贪赃枉法，有前两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

规定定罪处罚。 

  依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在仲裁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决，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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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条 司法工作人员私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

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四百零一条 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予以减刑、假

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四百零二条 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四百零三条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

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或者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请，予以批准或者登记，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

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上级部门强令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前款行为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四百零四条 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征或者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四百零五条 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办理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

工作中，徇私舞弊，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

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在提供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等出口退税凭证的工作

中，徇私舞弊，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四百零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

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四百零七条 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森林法的规定，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

或者违反规定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情节严重，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四百零八条 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

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四百零九条 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

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四百一十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滥用职权，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

或者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

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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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一十一条 海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放纵走私，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四百一十二条 国家商检部门、商检机构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伪造检验结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款所列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对应当检验的物品不检验，或者延误检验出证、错误出证，致使国家利益遭

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四百一十三条 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检疫人员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款所列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对应当检疫的检疫物不检疫，或者延误检疫出证、错误出证，致使国家利益

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四百一十四条 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负有追究责任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履行

法律规定的追究职责，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四百一十五条 负责办理护照、签证以及其他出入境证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明知是企图偷越国

（边）境的人员，予以办理出入境证件的，或者边防、海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明知是偷越国（边）境的

人员，予以放行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四百一十六条 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被拐卖、绑架的

妇女、儿童及其家属的解救要求或者接到其他人的举报，而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造成严

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阻碍解救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四百一十七条 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

分子逃避处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四百一十八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招收公务员、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第四百一十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后果严重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第四百二十条 军人违反职责，危害国家军事利益，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是军人违反职责

罪。 

  第四百二十一条 战时违抗命令，对作战造成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战斗、战役遭

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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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二十二条 故意隐瞒、谎报军情或者拒传、假传军令，对作战造成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四百二十三条 在战场上贪生怕死，自动放下武器投降敌人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

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投降后为敌人效劳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四百二十四条 战时临阵脱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四百二十五条 指挥人员和值班、值勤人员擅离职守或者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战时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四百二十六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指挥人员或者值班、值勤人员执行职务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的，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无期徒

刑或者死刑。战时从重处罚。 

  第四百二十七条 滥用职权，指使部属进行违反职责的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四百二十八条 指挥人员违抗命令，临阵畏缩，作战消极，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

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四百二十九条 在战场上明知友邻部队处境危急请求救援，能救援而不救援，致使友邻部队遭受重大损

失的，对指挥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四百三十条 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危害国家军事利益的，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驾驶航空器、舰船叛逃的，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四百三十一条 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 

  第四百三十二条 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规，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军事秘密，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战时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第四百三十三条 战时造谣惑众，动摇军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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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结敌人造谣惑众，动摇军心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 

  第四百三十四条 战时自伤身体，逃避军事义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第四百三十五条 违反兵役法规，逃离部队，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战时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四百三十六条 违反武器装备使用规定，情节严重，因而发生责任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

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四百三十七条 违反武器装备管理规定，擅自改变武器装备的编配用途，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四百三十八条 盗窃、抢夺武器装备或者军用物资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处罚。 

  第四百三十九条 非法出卖、转让军队武器装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出卖、转让大量武器

装备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四百四十条 违抗命令，遗弃武器装备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遗弃重要或者大量武器装备

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四百四十一条 遗失武器装备，不及时报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四百四十二条 违反规定，擅自出卖、转让军队房地产，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四百四十三条 滥用职权，虐待部属，情节恶劣，致人重伤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致人死亡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四百四十四条 在战场上故意遗弃伤病军人，情节恶劣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四百四十五条 战时在救护治疗职位上，有条件救治而拒不救治危重伤病军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造成伤病军人重残、死亡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四百四十六条 战时在军事行动地区，残害无辜居民或者掠夺无辜居民财物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四百四十七条 私放俘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私放重要俘虏、私放俘虏多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四百四十八条 虐待俘虏，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四百四十九条 在战时，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允许其戴罪立

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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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五十条 本章适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军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和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的现役警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以及执行军事任务的预备役人员和其他人员。 

  第四百五十一条 本章所称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敌突然袭击时。 

  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或者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时，以战时论。 

附则 

  第四百五十二条 本法自 199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列于本法附件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条例、补充规定和决定，已纳入本法或者已不适

用，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予以废止。 

  列于本法附件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补充规定和决定予以保留，其中，有关行政处罚和

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已纳入本法，自本法施行之日起，适用本法规定。 

 附件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下列条例、补充规定和决定，已纳入本法或者已不适用，自本法施行

之日起，予以废止： 

  1．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 

  2．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3．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4．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 

  5．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6．关于惩治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补充规定 

  7．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 

  8．关于惩治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罪的决定 

  9．关于惩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 

  10．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 

  11．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 

  12．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 

  13．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 

  14．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 

  15．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 

 附件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下列补充规定和决定予以保留，其中，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

定继续有效；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已纳入本法，自本法施行之日起，适用本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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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禁毒的决定 

  2．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3．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4．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 

  5．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 

  6．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 

  7．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 

  8．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 

 

7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2004 年 11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331 次会议、2004 年 11 月 1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

察委员会第 28 次议通过，自 2004 年 12 月 22 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侵犯知识

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

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二）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三）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二）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二条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

大”，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销售金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数额巨大”，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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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

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二万件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

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二）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一万件以上，或者非法经营

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

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十万件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

二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二）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五万件以上，或者非法经营

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假冒他人专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以假冒专利罪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二）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假冒两项以上他人专利，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四）其

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五条  

     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所列侵犯著作权行为之一，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属于

“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  

      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一千张（份）以上的； （三）其他

严重情节的情形。  

     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所列侵犯著作权行为之一，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属

于“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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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 （二）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  

     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五千张（份）以上的； （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的情形。 

第六条  

    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行为，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属于“违法所得数

额巨大”，应当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七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

“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造成特别严

重后果”，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八条  

     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相同的商标”，是指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

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  

    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使用”，是指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

以及产品说明书、商品交易文书，或者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

等行为。  

    第九条 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销售金额”，是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

收入。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明知”：  

    （一）知道自己销售的商品上的注册商标被涂改、调换或者覆盖的；  

    （二）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承担过民事责任、又销售同一种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的；  

    （三）伪造、涂改商标注册人授权文件或者知道该文件被伪造、涂改的；  

（四）其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形。  

    第十条 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  

    （一）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专利号的；  

    （二）未经许可，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所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专利

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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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未经许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合同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专利技术的；  

    （四）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的。  

第十一条  

    以刊登收费广告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收取费用的情形，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以营利为目

的”。  

    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是指没有得到著作权人授权或者伪造、涂改著作权人

授权许可文件或者超出授权许可范围的情形。  

    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行为，

应当视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复制发行”。  

    第十二条  

    本解释所称“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

权产品的价值。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

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

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经行政处理或者刑事处罚的，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或者销售金额

累计计算。  

    本解释第三条所规定的“件”，是指标有完整商标图样的一份标识。  

第十三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

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

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第十四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又销售该侵权复制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

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侵权复制品，构成犯罪的，应当实

行数罪并罚。  

第十五条 单位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按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个人犯罪的

定罪量刑标准的三倍定罪量刑。  

第十六条 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

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运输、储存、代理进出口等便利条件、帮助的，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犯论处。  

    第十七条 以前发布的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自本解释施行后不再适用。 

7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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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现就

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

软件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五百张（份）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

节”；复制品数量在二千五百张（份）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二条 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包括复制、发行或者既复制又发行的行为。 

    侵权产品的持有人通过广告、征订等方式推销侵权产品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发行”。 

    非法出版、复制、发行他人作品，侵犯著作权构成犯罪的，按照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 

    第三条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符合刑法规定的缓刑条件的，依法适用缓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适用

缓刑： 

   （一）因侵犯知识产权被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 

    （二）不具有悔罪表现的； 

    （三）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 

    （四）其他不宜适用缓刑的情形。 

    第四条 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违法所得、非法经营数额、给权利人造成

的损失、社会危害性等情节，依法判处罚金。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按照非法经

营数额的 50％以上一倍以下确定。 

    第五条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严

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由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第六条 单位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本解释规定的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

准定罪处罚。 

    第七条 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 

 

77.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1990 年 9 月 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根据 2001 年 10 月 27 日第九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

据 2010 年 2 月 26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867 

 

  第一条 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  

  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根据其作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

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法保护。  

  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  

  未与中国签订协议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的国家的作者以及无国籍人的作品首次在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的

成员国出版的，或者在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同时出版的，受本法保护。  

  第三条 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  

  （一）文字作品；  

  （二）口述作品；  

  （三）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  

  （四）美术、建筑作品；  

  （五）摄影作品；  

  （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七）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  

  （八）计算机软件；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第四条 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

行监督管理。  

  第五条 本法不适用于：  

  （一）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

式译文；  

  （二）时事新闻；  

  （三）历法、通用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第六条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七条 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的著作权管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著作权

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著作权管理工作。  

  第八条 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

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

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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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

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二章 著作权 

第一节 著作权人及其权利 

  第九条 著作权人包括：  

  （一）作者；  

  （二）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十条 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  

  （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

利；  

  （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

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  

  （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

作的作品等的权利；  

  （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

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  

  （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

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十三）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  

  （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十五）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  

  （十六）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  

  （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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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

得报酬。  

  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

有关规定获得报酬。  

第二节 著作权归属 

  第十一条 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  

  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  

  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  

  第十二条 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

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第十三条 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

者。  

  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

品整体的著作权。  

  第十四条 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

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第十五条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

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

其著作权。  

  第十六条 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

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

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  

  （一）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

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  

  （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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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条 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

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  

  第十八条 美术等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但美术作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件所有

人享有。  

  第十九条 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其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在

本法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  

  著作权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变更、终止后，其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

（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内，由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没有承受其权利

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由国家享有。  

第三节 权利的保护期 

  第二十条 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  

  第二十一条 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

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

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著作权（署名权除外）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其发表权、本法

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五十年内未发表的，本法不再保护。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摄影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

（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但作品自创作完成

后五十年内未发表的，本法不再保护。  

第四节 权利的限制 

  第二十二条 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

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

作品；  

  （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

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

登、播放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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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

不得出版发行；  

  （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  

  （十）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  

  （十一）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

品在国内出版发行；  

  （十二）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  

  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  

  第二十三条 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可

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

品、摄影作品，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

其他权利。  

  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  

第三章 著作权许可使用和转让合同 

  第二十四条 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本法规定可以不经许可的除外。  

  许可使用合同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  

  （二）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或者非专有使用权；  

  （三）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期间；  

  （四）付酬标准和办法；  

  （五）违约责任；  

  （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五条 转让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权利转让合同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作品的名称；  

  （二）转让的权利种类、地域范围；  

  （三）转让价金；  

  （四）交付转让价金的日期和方式；  

  （五）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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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六条 以著作权出质的，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  

  第二十七条 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

事人不得行使。  

  第二十八条 使用作品的付酬标准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也可以按照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制定的付酬标准支付报酬。当事人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

准支付报酬。  

  第二十九条 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依照本法有关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

不得侵犯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  

第四章 出版、表演、录音录像、播放 

第一节 图书、报刊的出版 

  第三十条 图书出版者出版图书应当和著作权人订立出版合同，并支付报酬。  

  第三十一条 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

得出版该作品。  

  第三十二条 著作权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期限交付作品。图书出版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出版质量、期限出

版图书。  

  图书出版者不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出版，应当依照本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图书出版者重印、再版作品的，应当通知著作权人，并支付报酬。图书脱销后，图书出版者拒绝重印、再

版的，著作权人有权终止合同。  

  第三十三条 著作权人向报社、期刊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收到报社通知决定刊登的，或

者自稿件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期刊社投稿。双方

另有约定的除外。  

  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

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第三十四条 图书出版者经作者许可，可以对作品修改、删节。  

  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  

  第三十五条 出版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取得改编、翻译、注释、整

理、汇编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第三十六条 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  

  前款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十年，截止于使用该版式设计的图书、期刊首次出版后第十年的 12 月 31 日。  

第二节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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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条 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演员、演出单位）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演出组

织者组织演出，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使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进行演出，应当取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作品的

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第三十八条 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下列权利：  

  （一）表明表演者身份；  

  （二）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  

  （三）许可他人从现场直播和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并获得报酬；  

  （四）许可他人录音录像，并获得报酬；  

  （五）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并获得报酬；  

  （六）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并获得报酬。  

  被许可人以前款第（三）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方式使用作品，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第三十九条 本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不受限制。  

  本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该表演发生后第五

十年的 12 月 31 日。  

第三节 录音录像 

  第四十条 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制作录音录像制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取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

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

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  

  第四十一条 录音录像制作者制作录音录像制品，应当同表演者订立合同，并支付报酬。  

  第四十二条 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

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该制品首次制作完成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  

  被许可人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录音录像制品，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表演者许可，并支

付报酬。  

第四节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 

  第四十三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未发表的作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  

  第四十四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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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  

  （一）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  

  （二）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  

  前款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该广播、电视首次播放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  

  第四十六条 电视台播放他人的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录像制品，应当取得制片者

或者录像制作者许可，并支付报酬；播放他人的录像制品，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第五章 法律责任和执法措施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

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  

  （二）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  

  （三）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  

  （四）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  

  （五）剽窃他人作品的；  

  （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展览、摄制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编、翻译、注

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七）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  

  （八）未经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人或者与

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出租其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九）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的；  

  （十）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或者录制其表演的；  

  （十一）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  

  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

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

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

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

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三）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

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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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本法

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未经许可，播放或者复制广播、电视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六）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

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七）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权利管

理电子信息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八）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  

  第四十九条 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

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

理开支。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

元以下的赔偿。  

  第五十条 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利的行为，

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

和财产保全的措施。  

  人民法院处理前款申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至第九十六条和第九十九条的规

定。  

  第五十一条 为制止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

权利人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措施。  

  第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对于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可以没收违法所得、侵权复

制品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财物。  

  第五十三条 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

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

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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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五条 著作权纠纷可以调解，也可以根据当事人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或者著作权合同中的仲裁条款，

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当事人没有书面仲裁协议，也没有在著作权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

不起诉又不履行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 本法所称的著作权即版权。  

  第五十八条 本法第二条所称的出版，指作品的复制、发行。  

  第五十九条 计算机软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六十条 本法规定的著作权人和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在本法施

行之日尚未超过本法规定的保护期的，依照本法予以保护。  

  本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或者违约行为，依照侵权或者违约行为发生时的有关规定和政策处理。  

  第六十一条 本法自 1991 年 6 月 1日起施行。  

 

 

78.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

果。 

 　第三条 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 

  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工作，均不视为创作。 

 　第四条 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中下列作品的含义： 

  （一）文字作品，是指小说、诗词、散文、论文等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作品； 

  （二）口述作品，是指即兴的演说、授课、法庭辩论等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作品； 

  （三）音乐作品，是指歌曲、交响乐等能够演唱或者演奏的带词或者不带词的作品； 

  （四）戏剧作品，是指话剧、歌剧、地方戏等供舞台演出的作品； 

  （五）曲艺作品，是指相声、快书、大鼓、评书等以说唱为主要形式表演的作品； 

  （六）舞蹈作品，是指通过连续的动作、姿势、表情等表现思想情感的作品； 

  （七）杂技艺术作品，是指杂技、魔术、马戏等通过形体动作和技巧表现的作品； 

  （八）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

的造型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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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建筑作品，是指以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形式表现的有审美意义的作品； 

  （十）摄影作品，是指借助器械在感光材料或者其他介质上记录客观物体形象的艺术作品； 

  （十一）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

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 

  （十二）图形作品，是指为施工、生产绘制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以及反映地理现象、说明事物原

理或者结构的地图、示意图等作品； 

  （十三）模型作品，是指为展示、试验或者观测等用途，根据物体的形状和结构，按照一定比例制成的立

体作品。 

 　第五条 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时事新闻，是指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 

  （二）录音制品，是指任何对表演的声音和其他声音的录制品； 

  （三）录像制品，是指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

相关形象、图像的录制品； 

  （四）录音制作者，是指录音制品的首次制作人； 

  （五）录像制作者，是指录像制品的首次制作人； 

  （六）表演者，是指演员、演出单位或者其他表演文学、艺术作品的人。 

 　第六条 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产生。 

 　第七条 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其著作权自首次

出版之日起受保护。 

 　第八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在中国境外首先出版后，30 日内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视为该作品同时在

中国境内出版。 

 　第九条 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

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

合作作者。 

 　第十条 著作权人许可他人将其作品摄制成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视为已同意

对其作品进行必要的改动，但是这种改动不得歪曲篡改原作品。 

 　第十一条 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关于职务作品的规定中的“工作任务”，是指公民在该法人或者该组

织中应当履行的职责。 

  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职务作品的规定中的“物质技术条件”，是指该法人或者该组织为公民完成

创作专门提供的资金、设备或者资料。 

 　第十二条 职务作品完成两年内，经单位同意，作者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作品所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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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由作者与单位按约定的比例分配。 

  作品完成两年的期限，自作者向单位交付作品之日起计算。 

 　第十三条 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作者身份确定后，由

作者或者其继承人行使著作权。 

 　第十四条 合作作者之一死亡后，其对合作作品享有的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

规定的权利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由其他合作作者享有。 

 　第十五条 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

护。 

  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其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 

 　第十六条 国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使用，由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管理。 

 　第十七条 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如果作者未明确表示不发表，作者死亡后 50 年内，其发表权可由继承

人或者受遗赠人行使；没有继承人又无人受遗赠的，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 

 　第十八条 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其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

期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 50 年的 12 月 31 日。作者身份确定后，适用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第十九条 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于作品使用方

式的特性无法指明的除外。 

 　第二十条 著作权法所称已经发表的作品，是指著作权人自行或者许可他人公之于众的作品。 

 　第二十一条 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不得影响该作品

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 

 　第二十二条 依照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使用作品的付酬标

准，由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公布。 

 　第二十三条 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的，应当采

取书面形式，但是报社、期刊社刊登作品除外。 

 　第二十四条 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专有使用权的内容由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

视为被许可人有权排除包括著作权人在内的任何人以同样的方式使用作品；除合同另有约定外，被许可人许可

第三人行使同一权利，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 

 　第二十五条 与著作权人订立专有许可使用合同、转让合同的，可以向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著作权法和本条例所称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是指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和期刊的版式设计

享有的权利，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的权利，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的权利，广播电台、

电视台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行使权利，不得损害被使用作品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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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图书出版合同中约定图书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但没有明确其具体内容的，视为图书出版者

享有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和在合同约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同种文字的原版、修订版出版图书的专有权利。 

 　第二十九条 著作权人寄给图书出版者的两份订单在 6个月内未能得到履行，视为著作权法第三十一条所

称图书脱销。 

 　第三十条 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声明不得转载、摘编其作品的，应当在报纸、期刊刊

登该作品时附带声明。 

 　第三十一条 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声明不得对其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应当在该作品

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时声明。 

 　第三十二条 依照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使用他人作品

的，应当自使用该作品之日起 2个月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第三十三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在中国境内的表演，受著作权法保护。 

  外国人、无国籍人根据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对其表演享有的权利，受著作权法保护。 

 　第三十四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在中国境内制作、发行的录音制品，受著作权法保护。 

  外国人、无国籍人根据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对其制作、发行的录音制品享有的权利，受著作权法保护。 

 　第三十五条 外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根据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权利，

受著作权法保护。 

 　第三十六条 有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所列侵权行为，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

处非法经营额 3倍以下的罚款；非法经营额难以计算的，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有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所列侵权行为，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由地方人民政府著作权行

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 

  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查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侵权行为。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02 年 9 月 15 日起施行。1991 年 5 月 24 日国务院批准、1991 年 5 月 30 日国家版

权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同时废止。 

 

 

 

79.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第一章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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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保护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权益，调整计算机软件在开发、传播和使用中发生的利益关系，鼓

励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与应用，促进软件产业和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计算机软件（以下简称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  

第三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

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

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  

（二）文档，是指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发情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

资料和图表等，如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  

（三）软件开发者，是指实际组织开发、直接进行开发，并对开发完成的软件承担责任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或者依靠自己具有的条件独立完成软件开发，并对软件承担责任的自然人。  

（四）软件著作权人，是指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软件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四条 受本条例保护的软件必须由开发者独立开发，并已固定在某种有形物体上。  

第五条 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所开发的软件，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条例享有著作权。 外国

人、无国籍人的软件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依照本条例享有著作权。 外国人、无国籍人的软件，依照其开发

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同中国  

签订的协议或者依照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条例保护。  

第六条 本条例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  

第七条 软件著作权人可以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软件登记机构办理登记。软件登记机构发放

的登记证明文件是登记事项的初步证明。  

办理软件登记应当缴纳费用。软件登记的收费标准由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

规定。  

第二章 软件著作权  

第八条 软件著作权人享有下列各项权利：  

（一）发表权，即决定软件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二）署名权，即表明开发者身份，在软件上署名的权利；  

（三）修改权，即对软件进行增补、删节，或者改变指令、语句顺序的权利；  

（四）复制权，即将软件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五）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软件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六）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软件的权利，但是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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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软件，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

获得软件的权利；  

（八）翻译权，即将原软件从一种自然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自然语言文字的权利；  

（九）应当由软件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软件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其软件著作权，并有权获得报酬。  

软件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其软件著作权，并有权获得报酬。  

第九条 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如无相反证明，在软件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开发者。  

第十条 由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作开发的软件，其著作权的归属由合作开发者签订书

面合同约定。无书面合同或者合同未作明确约定，合作开发的软件可以分割使用的，开发者对各自开发的部分

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是，行使著作权时，不得扩展到合作开发的软件整体的著作权。合作开发的软件不能

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开发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

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权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开发者。  

第十一条 接受他人委托开发的软件，其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书面合同约定；无书面合同或

者合同未作明确约定的，其著作权由受托人享有。  

第十二条 由国家机关下达任务开发的软件，著作权的归属与行使由项目任务书或者合同规定；项目任务书

或者合同中未作明确规定的，软件著作权由接受任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  

第十三条 自然人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任职期间所开发的软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软件著作权由该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享有，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对开发软件的自然人进行奖励：  

（一）针对本职工作中明确指定的开发目标所开发的软件；  

（二）开发的软件是从事本职工作活动所预见的结果或者自然的结果；  

（三）主要使用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金、专用设备、未公开的专门信息等物质技术条件所开发并由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软件。  

第十四条 软件著作权自软件开发完成之日起产生。自然人的软件著作权，保护期为自然人终生及其死亡后

50 年，截止于自然人死亡后第 50 年的 12 月 31 日；软件是合作开发的，截止于最后死亡的自然人死亡后第 50

年的 12 月 31 日。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软件著作权，保护期为 50 年，截止于软件首次发表后  

第 50 年的 12 月 31 日，但软件自开发完成之日起 50 年内未发表的，本条例不再保护。  

第十五条 软件著作权属于自然人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在软件著作权的保护期内，软件著作权的继承人可

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继承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权利。 软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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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变更、终止后， 其著作权在本条例规定的保护期内由承受其权

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没有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由国家享有。  

第十六条 软件的合法复制品所有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根据使用的需要把该软件装入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内；  

（二）为了防止复制品损坏而制作备份复制品。这些备份复制品不得通过任何方式提供给他人使用，并在

所有人丧失该合法复制品的所有权时，负责将备份复制品销毁；  

（三）为了把该软件用于实际的计算机应用环境或者改进其功能、性能而进行必要的修改；但是，除合同另

有约定外，未经该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修改后的软件。  

第十七条 为了学习和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通过安装、显示、传输或者存储软件等方式使用软

件的，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第三章 软件著作权的许可使用和转让  

第十八条 许可他人行使软件著作权的，应当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使用合同中软件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

的权利，被许可人不得行使。  

第十九条 许可他人专有行使软件著作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没有订立书面合同或者合同中未明确约定为专有许可的，被许可行使的权利应当视为非专有权利。  

第二十条 转让软件著作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第二十一条 订立许可他人专有行使软件著作权的许可合同，或者订立转让软件著作权合同，可以向国务院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软件登记机构登记。  

第二十二条 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外国人许可或者转让软件著作权的，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或者本条例另有规定外，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

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  

损失等民事责任：  

（一）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发表或者登记其软件的；  

（二）将他人软件作为自己的软件发表或者登记的；  

（三）未经合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开发的软件作为自己单独完成的软件发表或者登记的；  

（四）在他人软件上署名或者更改他人软件上的署名的；  

（五）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修改、翻译其软件的；  

（六）其他侵犯软件著作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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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本条例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软件著作

权人许可，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

品，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并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

备等；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的；  

（二）向公众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人的软件的；  

（三）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的；  

（四）故意删除或者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  

（五）转让或者许可他人行使著作权人的软件著作权的。 有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行为的，可以

并处每件 100 元或者货值金额 5倍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行为的，可以

并处 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侵犯软件著作权的赔偿数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确定。  

第二十六条 软件著作权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利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

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在提起诉讼

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  

第二十七条 为了制止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软件著作权人可以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在提起诉讼前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第二十八条 软件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或者软件复制品的发行

者、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软件开发者开发的软件，由于可供选用的表达方式有限而与已经存在的软件相似的，不构成对

已经存在的软件的著作权的侵犯。第三十条 软件的复制品持有人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侵权

复制品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应当停止使用、销毁该侵权复制品。  

如果停止使用并销毁该侵权复制品将给复制品使用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复制品使用人可以在向软件著作权

人支付合理费用后继续使用。  

第三十一条 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可以调解。  

软件著作权合同纠纷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依照侵权行为发生时的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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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02 年 1 月 1日起施行。1991 年 6 月 4日国务院发布的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同时废止。 

 

80.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保护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以下统称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鼓励有益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

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权利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

酬。 

  第三条 依法禁止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不受本条例保护。 

  权利人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第四条 为了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人可以采取技术措施。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不得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公众提供主要用于避开或

者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不得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但是，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可以避开的除外。 

  第五条 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下列行为： 

  （一）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但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无法避免删除或者改变的除外； 

  （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

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第六条 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作品，属于下列情形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一）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适当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为报道时事新闻，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少量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向公众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 

  （五）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作品，向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提供； 

  （六）不以营利为目的，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 

  （七）向公众提供在信息网络上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时事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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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向公众提供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 

  第七条 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

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

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应当是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

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 

  第八条 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或者国家教育规划，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已经发

表作品的片断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制作课件，由制作课件或者依法

取得课件的远程教育机构通过信息网络向注册学生提供，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第九条 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

种植养殖、防病治病、防灾减灾等与扶助贫困有关的作品和适应基本文化需求的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在

提供前公告拟提供的作品及其作者、拟支付报酬的标准。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

服务提供者不得提供其作品；自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著作权人没有异议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提供其作品，

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著作权人的作品后，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

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删除著作权人的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提供作品期间的报酬。 

  依照前款规定提供作品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 

  第十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除本条例第六条第（一）项至第（六）项、第七条规定的情形外，不得提供作者事先声明不许提供

的作品； 

  （二）指明作品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名称）； 

  （三）依照本条例规定支付报酬； 

  （四）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著作权人的

作品，并防止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著作权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 

  （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十一条 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应当遵守本条例第六条至第十条的规定。 

  第十二条 属于下列情形的，可以避开技术措施，但不得向他人提供避开技术措施的技术、装置或者部

件，不得侵犯权利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一）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通过信息网络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表演、

录音录像制品，而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只能通过信息网络获取； 

  （二）不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而该

作品只能通过信息网络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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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家机关依照行政、司法程序执行公务； 

  （四）在信息网络上对计算机及其系统或者网络的安全性能进行测试。 

  第十三条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为了查处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可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涉嫌

侵权的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资料。 

  第十四条 对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人认为其服务所涉及的

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犯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被删除、改变了自己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可

以向该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通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

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通知书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 

  （二）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 

  （三）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 

  权利人应当对通知书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五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应当立即删除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

品，或者断开与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并同时将通知书转送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

像制品的服务对象；服务对象网络地址不明、无法转送的，应当将通知书的内容同时在信息网络上公告。 

  第十六条 服务对象接到网络服务提供者转送的通知书后，认为其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侵

犯他人权利的，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说明，要求恢复被删除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恢

复与被断开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书面说明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 

  （二）要求恢复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 

  （三）不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 

  服务对象应当对书面说明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七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服务对象的书面说明后，应当立即恢复被删除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

品，或者可以恢复与被断开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同时将服务对象的书面说明转送权利人。权

利人不得再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的链接。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

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

可处以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

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通过信息网络擅自向公众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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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 

  （三）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或

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而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

录音录像制品的； 

  （四）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超过规定范围，或者未按照公

告的标准支付报酬，或者在权利人不同意提供其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后未立即删除的； 

  （五）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指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或

者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或者未支付报酬，或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防

止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未防止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权利人利

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的。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

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

备，并可处以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或者故意为他人避

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的； 

  （二）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获得经济利益的； 

  （三）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在提供前公告作品、表

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以及报酬标准的。 

  第二十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服务对象的指令提供网络自动接入服务，或者对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

演、录音录像制品提供自动传输服务，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选择并且未改变所传输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二）向指定的服务对象提供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并防止指定的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 

  第二十一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提高网络传输效率，自动存储从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获得的作品、表演、

录音录像制品，根据技术安排自动向服务对象提供，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改变自动存储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二）不影响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原网络服务提供者掌握服务对象获取该作品、表演、录音

录像制品的情况； 

  （三）在原网络服务提供者修改、删除或者屏蔽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时，根据技术安排自动予以

修改、删除或者屏蔽。 

  第二十二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供服务对象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

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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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确标示该信息存储空间是为服务对象所提供，并公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名称、联系人、网络地

址； 

  （二）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三）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 

  （四）未从服务对象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 

  （五）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删除权利人认为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第二十三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

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

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第二十四条 因权利人的通知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错误删除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错误断开与

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给服务对象造成损失的，权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或者拖延提供涉嫌侵权的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

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资料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

算机等设备。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

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 

  技术措施，是指用于防止、限制未经权利人许可浏览、欣赏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或者通过信息网

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有效技术、装置或者部件。 

  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是指说明作品及其作者、表演及其表演者、录音录像制品及其制作者的信息，作品、

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权利人的信息和使用条件的信息，以及表示上述信息的数字或者代码。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06 年 7 月 1日起施行。 

 

 

8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自 2002 年 10 月 15 日起施行。 

    为了正确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就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如

下： 

    第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以下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 

   （一）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权益权属、侵权、合同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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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请诉前停止侵犯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行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证据保全案件； 

    （三）其他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纠纷案件。 

   第二条 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可以确定若干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 

  第三条 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查处的侵犯著作权行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该行为人民事责

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人民法院审理已经过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的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民事纠纷案件，应当对案件事实进行全

面审查。 

  第四条 因侵犯著作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所规定侵权行为的实施

地、侵权复制品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前款规定的侵权复制品储藏地，是指大量或者经常性储存、隐匿侵权复制品所在地；查封扣押地，是指海

关、版权、工商等行政机关依法查封、扣押侵权复制品所在地。 

  第五条 对涉及不同侵权行为实施地的多个被告提起的共同诉讼，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被告的侵权行为

实施地人民法院管辖；仅对其中某一被告提起的诉讼，该被告侵权行为实施地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第六条 依法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著作权人的书面授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人民法院

应当受理。 

  第七条 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

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 

  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

证明的除外。 

  第八条 当事人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以定购、现场交易等方式购买侵权复制品而取得的实物、发票等，可以

作为证据。 

  公证人员在未向涉嫌侵权的一方当事人表明身份的情况下，如实对另一方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的方式取得

的证据和取证过程出具的公证书，应当作为证据使用，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第九条 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项规定的“公之于众”，是指著作权人自行或者经著作权人许可将作品

向不特定的人公开，但不以公众知晓为构成条件。 

  第十条 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二款所指的作品，著作权人是自然人的，其保护期适用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

第一款的规定；著作权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其保护期适用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十一条 因作品署名顺序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按照下列原则处理：有约定的按约定确定署名顺序；没

有约定的，可以按照创作作品付出的劳动、作品排列、作者姓氏笔划等确定署名顺序。 



890 

 

  第十二条 按照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委托作品著作权属于受托人的情形，委托人在约定的使用范围内享

有使用作品的权利；双方没有约定使用作品范围的，委托人可以在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范围内免费使用该作

品。 

  第十三条 除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外，由他人执笔，本人审阅定稿并以本人名义发表的报

告、讲话等作品，著作权归报告人或者讲话人享有。著作权人可以支付执笔人适当的报酬。 

  第十四条 当事人合意以特定人物经历为题材完成的自传体作品，当事人对著作权权属有约定的，依其约

定；没有约定的，著作权归该特定人物享有，执笔人或整理人对作品完成付出劳动的，著作权人可以向其支付

适当的报酬。 

  第十五条 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并且有创作性的，应当认定作者各

自享有独立著作权。 

  第十六条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单纯事实消息属于著作权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时事新闻。传播

报道他人采编的时事新闻，应当注明出处。 

  第十七条 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转载，是指报纸、期刊登载其他报刊已发表作品的行为。转

载未注明被转载作品的作者和最初登载的报刊出处的，应当承担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第十八条 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　十　项规定的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是指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社

会公众活动处所的雕塑、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 

  对前款规定艺术作品的临摹、绘画、摄影、录像人，可以对其成果以合理的方式和范围再行使用，不构成

侵权。 

  第十九条 出版者、制作者应当对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承担举证责任，发行者、出租者应当对其发行

或者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相应规定

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出版物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出版者应当根据其过错、侵权程度及损害后果等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等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依据著作

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出版者尽了合理注意义务，著作权人也无证据证明出版者应当知道其出版涉及侵权的，依据民法通则第一

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出版者承担停止侵权、返还其侵权所得利润的民事责任。 

  出版者所尽合理注意义务情况，由出版者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十一条 计算机软件用户未经许可或者超过许可范围商业使用计算机软件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七

条第（一）项、《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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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条 著作权转让合同未采取书面形式的，人民法院依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审

查合同是否成立。 

  第二十三条 出版者将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丢失、毁损致使出版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据著作权法第五

十三条、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以及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追究出版者的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复制品发行减少量或者侵权复制品销售量

与权利人发行该复制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发行减少量难以确定的，按照侵权复制品市场销售量确定。 

  第二十五条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

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 

  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应当准许。 

  第二十六条 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

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

内。 

  第二十七条 在著作权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发生的侵犯著作权行为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于该决定施行后做

出判决的，可以参照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第二十八条 侵犯著作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著作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

超过二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持续，在该著作权保护期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

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 

  第二十九条 对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侵权行为，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除追究行为人民事责任

外，还可以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给予民事制裁，罚款数额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确定。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对相同的侵权行为已经给予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不再予以民事制裁。 

  第三十条 对 2001 年 10 月 27 日前发生的侵犯著作权行为，当事人于 2001 年 10 月 27 日后向人民法院提

出申请采取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或者证据保全措施的，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采取诉前措施，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除本解释另行规定外，2001 年 10 月 27 日以后人民法院受理的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涉及

2001 年 10 月 27 日前发生的民事行为的，适用修改前著作权法的规定；涉及该日期以后发生的民事行为的，适

用修改后著作权法的规定；涉及该日期前发生，持续到该日期后的民事行为的，适用修改后著作权法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 以前的有关规定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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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 年 11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144 次会议通过根据 2003 年 12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第 1302 次会议《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 2006 年 11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406 次会议《关于修改〈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二）》第二次修正） 

为了正确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根据民法通则、著作权法和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对

这类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

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

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第二条 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各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在网络环境下无法归

于著作权法第三条列举的作品范围，但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其他

智力创作成果，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 

  第三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参与他人侵犯著作权行为，或者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

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与其他行为人或者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人的共

同侵权责任。 

  第四条 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

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

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 

  第五条 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著作权人要求其提供侵权行为人在其网络的注册资料以追究行

为人的侵权责任，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追究其相应的侵

权责任。 

  第六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专门用于故意避开或者破坏他人著作权技术保护措施的方法、设备或者材料，

而上载、传播、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依照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六）

项的规定，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民事侵权责任。 

  第七条 著作权人发现侵权信息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警告或者索要侵权行为人网络注册资料时，不能出示

身份证明、著作权权属证明及侵权情况证明的，视为未提出警告或者未提出索要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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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权人出示上述证明后网络服务提供者仍不采取措施的，著作权人可以依照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五

十条的规定在诉前申请人民法院作出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的裁定，也可以在提起诉讼时申请人

民法院先行裁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八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而采取移除被控侵权内容等措施，被控侵权人要求

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著作权人指控侵权不实，被控侵权人因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遭受损失而请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由

提出警告的人承担赔偿责任。 

 

83.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３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３年２月２

２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第一次

修正 根据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７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

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局主管全国商标注册和管理的工作。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商标评审委员会，负责处理商标争议事宜。 

第三条 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册

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本法所称集体商标，是指以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名义注册，供该组织成员在商事活动中使用，以表明

使用者在该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的标志。 

本法所称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

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用以证明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

标志。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的特殊事项，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第四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

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商品商标注册。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提供的服务项目，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服务商标注

册。 

本法有关商品商标的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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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共同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同一商标，共同享有和行使该商

标专用权。 

第六条 国家规定必须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必须申请商标注册，未经核准注册的，不得在市场销售。 

第七条 商标使用人应当对其使用商标的商品质量负责。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商标管理，制止欺

骗消费者的行为。 

第八条 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图

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 

第九条 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 

商标注册人有权标明“注册商标”或者注册标记。 

第十条 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一）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勋章相同或者近似的，以及同中央国家机关所

在地特定地点的名称或者标志性建筑物的名称、图形相同的； 

（二）同外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相同或者近似的，但该国政府同意的除外； 

（三）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名称、旗帜、徽记相同或者近似的，但经该组织同意或者不易误导公众的除

外； 

（四）与表明实施控制、予以保证的官方标志、检验印记相同或者近似的，但经授权的除外； 

（五）同“红十字”、“红新月”的名称、标志相同或者近似的； 

（六）带有民族歧视性的； 

（七）夸大宣传并带有欺骗性的； 

（八）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 

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或者作为集

体商标、证明商标组成部分的除外；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 

第十一条 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 

（一）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 

（二）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 

（三）缺乏显著特征的。 

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 

第十二条 以三维标志申请注册商标的，仅由商品自身的性质产生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

状或者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形状，不得注册。 

第十三条 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

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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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

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第十四条 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 

（二）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 

（三）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 

（四）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 

（五）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 

第十五条 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

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第十六条 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而该商品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误导公众的，不予注册并

禁止使用；但是，已经善意取得注册的继续有效。 

前款所称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

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第十七条 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按其所属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协议或者

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办理，或者按对等原则办理。 

第十八条 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商标注册和办理其他商标事宜的，应当委托国家认可的具有商标

代理资格的组织代理。 

第二章 商标注册的申请 

第十九条 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按规定的商品分类表填报使用商标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 

第二十条 商标注册申请人在不同类别的商品上申请注册同一商标的，应当按商品分类表提出注册申请。 

第二十一条 注册商标需要在同一类的其他商品上使用的，应当另行提出注册申请。 

第二十二条 注册商标需要改变其标志的，应当重新提出注册申请。 

第二十三条 注册商标需要变更注册人的名义、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的，应当提出变更申请。 

第二十四条 商标注册申请人自其商标在外国第一次提出商标注册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在中国就相同商

品以同一商标提出商标注册申请的，依照该外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相互承

认优先权的原则，可以享有优先权。 

依照前款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提出商标注册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三个月内提交第一次提出

的商标注册申请文件的副本；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逾期未提交商标注册申请文件副本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第二十五条 商标在中国政府主办的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展出的商品上首次使用的，自该商品展出之日起

六个月内，该商标的注册申请人可以享有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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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前款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提出商标注册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三个月内提交展出其商品

的展览会名称、在展出商品上使用该商标的证据、展出日期等证明文件；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逾期未提交证明

文件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第二十六条 为申请商标注册所申报的事项和所提供的材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章 商标注册的审查和核准 

第二十七条 申请注册的商标，凡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由商标局初步审定，予以公告。 

第二十八条 申请注册的商标，凡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

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公告。 

第二十九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以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

申请注册的，初步审定并公告申请在先的商标；同一天申请的，初步审定并公告使用在先的商标，驳回其他人

的申请，不予公告。  

第三十条 对初步审定的商标，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任何人均可以提出异议。公告期满无异议的，予以

核准注册，发给商标注册证，并予公告。 

第三十一条 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

一定影响的商标。 

第三十二条 对驳回申请、不予公告的商标，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商标注册申请人。商标注册申请人不服

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由商标评审委员会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

请人。 

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三条 对初步审定、予以公告的商标提出异议的，商标局应当听取异议人和被异议人陈述事实和理

由，经调查核实后，做出裁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

由商标评审委员会做出裁定，并书面通知异议人和被异议人。 

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

通知商标复审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对商标局做出的裁定不申请复审或者对商标评审委员会做出的裁定不向人

民法院起诉的，裁定生效。 

经裁定异议不能成立的，予以核准注册，发给商标注册证，并予公告；经裁定异议成立的，不予核准注

册。 

经裁定异议不能成立而核准注册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取得商标专用权的时间自初审公告三个月期满之日起计

算。 

第三十五条 对商标注册申请和商标复审申请应当及时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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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商标注册申请人或者注册人发现商标申请文件或者注册文件有明显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商

标局依法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更正，并通知当事人。 

前款所称更正错误不涉及商标申请文件或者注册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第四章 注册商标的续展、转让和使用许可 

第三十七条 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十年，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计算。 

第三十八条 注册商标有效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在期满前六个月内申请续展注册；在此期间未能提

出申请的，可以给予六个月的宽展期。宽展期满仍未提出申请的，注销其注册商标。 

每次续展注册的有效期为十年。 

续展注册经核准后，予以公告。 

第三十九条 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签订转让协议，并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受让人应当

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 

转让注册商标经核准后，予以公告。受让人自公告之日起享有商标专用权。 

第四十条 商标注册人可以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

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被许可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 

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必须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应当报商标局备案。 

第五章 注册商标争议的裁定 

第四十一条 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

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撤销该注册商标；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

册商标。 

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自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

内，商标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对恶意注册的，驰名商标所有

人不受五年的时间限制。 

除前两款规定的情形外，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有争议的，可以自该商标经核准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向商标评

审委员会申请裁定。 

商标评审委员会收到裁定申请后，应当通知有关当事人，并限期提出答辩。 

第四十二条 对核准注册前已经提出异议并经裁定的商标，不得再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申请裁定。 

第四十三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做出维持或者撤销注册商标的裁定后，应当书面通知有关当事人。 

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

通知商标裁定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六章 商标使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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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条 使用注册商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 

（一）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 

（二）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注册人名义、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的； 

（三）自行转让注册商标的； 

（四）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 

第四十五条 使用注册商标，其商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的，由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分别不

同情况，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予以通报或者处以罚款，或者由商标局撤销其注册商标。 

第四十六条 注册商标被撤销的或者期满不再续展的，自撤销或者注销之日起一年内，商标局对与该商标相

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注册申请，不予核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六条规定的，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申请注册，可以并处罚款。 

第四十八条 使用未注册商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制止，限期改正，并可以

予以通报或者处以罚款： 

（一）冒充注册商标的； 

（二）违反本法第十条规定的； 

（三）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的。 

第四十九条 对商标局撤销注册商标的决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

委员会申请复审，由商标评审委员会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十条 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本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做出的罚款决定，当

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有关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 

第五十一条 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一）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 

（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 

（三）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 

（四）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 

（五）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第五十三条 有本法第五十二条所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之一，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

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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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专门用于制

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并可处以罚款。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

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商标专用权

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十四条 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侵犯他人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有关当事人，调查与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有关的情况； 

（二）查阅、复制当事人与侵权活动有关的合同、发票、帐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三）对当事人涉嫌从事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四）检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物品；对有证据证明是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物品，可以查封或者扣

押。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使前款规定的职权时，当事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第五十六条 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

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前款所称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

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

责任。 

第五十七条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

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

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 

人民法院处理前款申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至第九十六条和第九十九条的规

定。 

第五十八条 为制止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

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做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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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条 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

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

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从事商标注册、管理和复审工作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秉公执法，廉洁自律，忠于职守，文明

服务。 

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及从事商标注册、管理和复审工作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从事商标代理业务

和商品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一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度，对负责商标注册、管理和复审工作的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六十二条 从事商标注册、管理和复审工作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违法办

理商标注册、管理和复审事项，收受当事人财物，牟取不正当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申请商标注册和办理其他商标事宜的，应当缴纳费用，具体收费标准另定。 

第六十四条 本法自１９８３年３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６３年４月１０日国务院公布的《商标管理条例》同

时废止；其他有关商标管理的规定，凡与本法抵触的，同时失效。 

本法施行前已经注册的商标继续有效。 

 

8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自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５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有关商品商标的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  

  第三条 商标法和本条例所称商标的使用，包括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

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  

  第四条 商标法第六条所称国家规定必须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是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必须使用注册商

标的商品。  

  第五条 依照商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在商标注册、商标评审过程中产生争议时，有关当事人认为其商标构

成驰名商标的，可以相应向商标局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请求认定驰名商标，驳回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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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册申请或者撤销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商标注册。有关当事人提出申请时，应当提交其商标构成驰名

商标的证据材料。  

  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照商标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其

商标是否构成驰名商标。  

  第六条 商标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地理标志，可以依照商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

请注册。  

  以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注册的，其商品符合使用该地理标志条件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要求

使用该证明商标，控制该证明商标的组织应当允许。以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其商品符合使用该地理

标志条件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要求参加以该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团体、协会或者其他

组织，该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应当依据其章程接纳为会员；不要求参加以该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

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的，也可以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该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无权禁止。  

  第七条 当事人委托商标代理组织申请商标注册或者办理其他商标事宜，应当提交代理委托书。代理委托书

应当载明代理内容及权限；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的代理委托书还应当载明委托人的国籍。  

  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的代理委托书及与其有关的证明文件的公证、认证手续，按照对等原则办理。  

  商标法第十八条所称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是指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  

  第八条 申请商标注册或者办理其他商标事宜，应当使用中文。  

  依照商标法和本条例规定提交的各种证件、证明文件和证据材料是外文的，应当附送中文译文；未附送

的，视为未提交该证件、证明文件或者证据材料。  

  第九条 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要求

其回避：  

  （一）是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的；  

  （二）与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的；  

  （三）与申请商标注册或者办理其他商标事宜有利害关系的。  

  第十条 除本条例另有规定的外，当事人向商标局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文件或者材料的日期，直接递交

的，以递交日为准；邮寄的，以寄出的邮戳日为准；邮戳日不清晰或者没有邮戳的，以商标局或者商标评审委

员会实际收到日为准，但是当事人能够提出实际邮戳日证据的除外。  

  第十一条 商标局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各种文件，可以通过邮寄、直接递交或者其他方式送达当事人。当

事人委托商标代理组织的，文件送达商标代理组织视为送达当事人。  

  商标局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向当事人送达各种文件的日期，邮寄的，以当事人收到的邮戳日为准；邮戳日

不清晰或者没有邮戳的，自文件发出之日起满１５日，视为送达当事人；直接递交的，以递交日为准。文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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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邮寄或者无法直接递交的，可以通过公告方式送达当事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满３０日，该文件视为已经送

达。  

  第十二条 商标国际注册依照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条约办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第二章 商标注册的申请    

  第十三条 申请商标注册，应当按照公布的商品和服务分类表按类申请。每一件商标注册申请应当向商标局

提交《商标注册申请书》１份、商标图样５份；指定颜色的，并应当提交着色图样５份、黑白稿１份。  

  商标图样必须清晰、便于粘贴，用光洁耐用的纸张印制或者用照片代替，长或者宽应当不大于１０厘米，

不小于５厘米。  

  以三维标志申请注册商标的，应当在申请书中予以声明，并提交能够确定三维形状的图样。  

  以颜色组合申请注册商标的，应当在申请书中予以声明，并提交文字说明。  

  申请注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应当在申请书中予以声明，并提交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和使用管理规则。  

  商标为外文或者包含外文的，应当说明含义。  

  第十四条 申请商标注册的，申请人应当提交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商标注册申请人的名义

应当与所提交的证件相一致。  

  第十五条 商品名称或者服务项目应当按照商品和服务分类表填写；商品名称或者服务项目未列入商品和服

务分类表的，应当附送对该商品或者服务的说明。  

  商标注册申请等有关文件，应当打字或者印刷。  

  第十六条 共同申请注册同一商标的，应当在申请书中指定一个代表人；没有指定代表人的，以申请书中顺

序排列的第一人为代表人。  

  第十七条 申请人变更其名义、地址、代理人，或者删减指定的商品的，可以向商标局办理变更手续。  

  申请人转让其商标注册申请的，应当向商标局办理转让手续。  

  第十八条 商标注册的申请日期，以商标局收到申请文件的日期为准。申请手续齐备并按照规定填写申请文

件的，商标局予以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手续不齐备或者未按照规定填写申请文件的，商标局不予受

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手续基本齐备或者申请文件基本符合规定，但是需要补正的，商标局通知申请人予以补正，限其自收

到通知之日起３０日内，按照指定内容补正并交回商标局。在规定期限内补正并交回商标局的，保留申请日

期；期满未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九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分别以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在同一

天申请注册的，各申请人应当自收到商标局通知之日起３０日内提交其申请注册前在先使用该商标的证据。同

日使用或者均未使用的，各申请人可以自收到商标局通知之日起３０日内自行协商，并将书面协议报送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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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商标局通知各申请人以抽签的方式确定一个申请人，驳回其他人的注册申请。

商标局已经通知但申请人未参加抽签的，视为放弃申请，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未参加抽签的申请人。  

  第二十条 依照商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要求优先权的，申请人提交的第一次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文件的副本应

当经受理该申请的商标主管机关证明，并注明申请日期和申请号。  

  依照商标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要求优先权的，申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应当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

机构认证；展出其商品的国际展览会是在中国境内举办的除外。    

  第三章 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  

  第二十一条 商标局对受理的商标注册申请，依照商标法及本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对符合规定的或者

在部分指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注册申请符合规定的，予以初步审定，并予以公告；对不符合规定或者在部分指

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注册申请不符合规定的，予以驳回或者驳回在部分指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注册申请，书面

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商标局对在部分指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注册申请予以初步审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异议期满之日前，申请放

弃在部分指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注册申请；申请人放弃在部分指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注册申请的，商标局应当

撤回原初步审定，终止审查程序，并重新公告。  

  第二十二条 对商标局初步审定予以公告的商标提出异议的，异议人应当向商标局提交商标异议书一式两

份。商标异议书应当写明被异议商标刊登《商标公告》的期号及初步审定号。商标异议书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

事实依据，并附送有关证据材料。  

  商标局应当将商标异议书副本及时送交被异议人，限其自收到商标异议书副本之日起３０日内答辩。被异

议人不答辩的，不影响商标局的异议裁定。  

  当事人需要在提出异议申请或者答辩后补充有关证据材料的，应当在申请书或者答辩书中声明，并自提交

申请书或者答辩书之日起３个月内提交；期满未提交的，视为当事人放弃补充有关证据材料。  

  第二十三条 商标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所称异议成立，包括在部分指定商品上成立。异议在部分指定商品上

成立的，在该部分指定商品上的商标注册申请不予核准。  

  被异议商标在异议裁定生效前已经刊发注册公告的，撤销原注册公告，经异议裁定核准注册的商标重新公

告。  

  经异议裁定核准注册的商标，自该商标异议期满之日起至异议裁定生效前，对他人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

上使用与该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的行为不具有追溯力；但是，因该使用人的恶意给商标注册人造成的损

失，应当给予赔偿。  

  经异议裁定核准注册的商标，对其提出评审申请的期限自该商标异议裁定公告之日起计算。  

  第四章 注册商标的变更、转让、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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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条 变更商标注册人名义、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的，应当向商标局提交变更申请书。商标局核准

后，发给商标注册人相应证明，并予以公告；不予核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变更商标注册人名义的，还应当提交有关登记机关出具的变更证明文件。未提交变更证明文件的，可以自

提出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补交；期满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变更申请，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变更商标注册人名义或者地址的，商标注册人应当将其全部注册商标一并变更；未一并变更的，视为放弃

变更申请，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五条 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向商标局提交转让注册商标申请书。转让注册商标申请

手续由受让人办理。商标局核准转让注册商标申请后，发给受让人相应证明，并予以公告。  

  转让注册商标的，商标注册人对其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注册的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应当一并转让；

未一并转让的，由商标局通知其限期改正；期满不改正的，视为放弃转让该注册商标的申请，商标局应当书面

通知申请人。  

  对可能产生误认、混淆或者其他不良影响的转让注册商标申请，商标局不予核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

理由。  

  第二十六条 注册商标专用权因转让以外的其他事由发生移转的，接受该注册商标专用权移转的当事人应当

凭有关证明文件或者法律文书到商标局办理注册商标专用权移转手续。  

  注册商标专用权移转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注册的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应当一

并移转；未一并移转的，由商标局通知其限期改正；期满不改正的，视为放弃该移转注册商标的申请，商标局

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七条 注册商标需要续展注册的，应当向商标局提交商标续展注册申请书。商标局核准商标注册续展

申请后，发给相应证明，并予以公告。  

  续展注册商标有效期自该商标上一届有效期满次日起计算。  

  第五章 商标评审  

  第二十八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受理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

出的商标评审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根据事实，依法进行评审。  

  第二十九条 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所称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有争议，是指在先申请注册的商标注册人认为

他人在后申请注册的商标与其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  

  第三十条 申请商标评审，应当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申请书，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数量提交相应份数的副

本；基于商标局的决定书或者裁定书申请复审的，还应当同时附送商标局的决定书或者裁定书副本。  

  商标评审委员会收到申请书后，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书

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需要补正的，通知申请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３０日内补正。经补正仍不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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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标评审委员会不予受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期满未补正的，视为撤回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

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商标评审委员会受理商标评审申请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驳回，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一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受理商标评审申请后，应当及时将申请书副本送交对方当事人，限其自收到申

请书副本之日起３０日内答辩；期满未答辩的，不影响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评审。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需要在提出评审申请或者答辩后补充有关证据材料的，应当在申请书或者答辩书中声

明，并自提交申请书或者答辩书之日起３个月内提交；期满未提交的，视为放弃补充有关证据材料。  

  第三十三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实际需要，可以决定对评审申请进行公开评审。  

  商标评审委员会决定对评审申请进行公开评审的，应当在公开评审前１５日书面通知当事人，告知公开评

审的日期、地点和评审人员。当事人应当在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  

  申请人不答复也不参加公开评审的，其评审申请视为撤回，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被申请

人不答复也不参加公开评审的，商标评审委员会可以缺席评审。  

  第三十四条 申请人在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决定、裁定前，要求撤回申请的，经书面向商标评审委员会说明

理由，可以撤回；撤回申请的，评审程序终止。  

  第三十五条 申请人撤回商标评审申请的，不得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对

商标评审申请已经作出裁定或者决定的，任何人不得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  

  第三十六条 依照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撤销的注册商标，其商标专用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有关撤销注

册商标的决定或者裁定，对在撤销前人民法院作出并已执行的商标侵权案件的判决、裁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作出并已执行的商标侵权案件的处理决定，以及已经履行的商标转让或者使用许可合同，不具有追溯力；但

是，因商标注册人恶意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赔偿。  

  第六章 商标使用的管理  

  第三十七条 使用注册商标，可以在商品、商品包装、说明书或者其他附着物上标明“注册商标”或者注册

标记。  

  注册标记包括（注外加○）和（Ｒ外加○）。使用注册标记，应当标注在商标的右上角或者右下角。  

  第三十八条 《商标注册证》遗失或者破损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补发。《商标注册证》遗失的，应当在

《商标公告》上刊登遗失声明。破损的《商标注册证》，应当在提交补发申请时交回商标局。  

  伪造或者变造《商标注册证》的，依照刑法关于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有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行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责令商标注册人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报请商标局撤销其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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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行为的，任何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并说明有关情况。商

标局应当通知商标注册人，限其自收到通知之日起２个月内提交该商标在撤销申请提出前使用的证据材料或者

说明不使用的正当理由；期满不提供使用的证据材料或者证据材料无效并没有正当理由的，由商标局撤销其注

册商标。  

  前款所称使用的证据材料，包括商标注册人使用注册商标的证据材料和商标注册人许可他人使用注册商标

的证据材料。  

  第四十条 依照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被撤销的注册商标，由商标局予以公告；该注册商标

专用权自商标局的撤销决定作出之日起终止。  

  第四十一条 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撤销注册商标，撤销理由仅及于部分指定商品的，撤销在该部分指定

商品上使用的商标注册。  

  第四十二条 依照商标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的数额为非法经营额２０％以下或者非法

获利２倍以下。  

  依照商标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的数额为非法经营额１０％以下。  

  第四十三条 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许可人应当自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签订之日起３个月内将合同副本

报送商标局备案。  

  第四十四条 违反商标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收缴

其商标标识；商标标识与商品难以分离的，一并收缴、销毁。  

  第四十五条 使用商标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有关当事人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禁止使用。当事

人提出申请时，应当提交其商标构成驰名商标的证据材料。经商标局依照商标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驰名商

标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侵权人停止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使用该驰名商标的行为，收缴、销毁其商

标标识；商标标识与商品难以分离的，一并收缴、销毁。  

  第四十六条 商标注册人申请注销其注册商标或者注销其商标在部分指定商品上的注册的，应当向商标局提

交商标注销申请书，并交回原《商标注册证》。  

  商标注册人申请注销其注册商标或者注销其商标在部分指定商品上的注册的，该注册商标专用权或者该注

册商标专用权在该部分指定商品上的效力自商标局收到其注销申请之日起终止。  

  第四十七条 商标注册人死亡或者终止，自死亡或者终止之日起１年期满，该注册商标没有办理移转手续

的，任何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注销该注册商标。提出注销申请的，应当提交有关该商标注册人死亡或者终止的

证据。  

  注册商标因商标注册人死亡或者终止而被注销的，该注册商标专用权自商标注册人死亡或者终止之日起终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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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八条 注册商标被撤销或者依照本条例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被注销的，原《商标注册证》

作废；撤销该商标在部分指定商品上的注册的，或者商标注册人申请注销其商标在部分指定商品上的注册的，

由商标局在原《商标注册证》上加注发还，或者重新核发《商标注册证》，并予公告。  

  第七章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  

  第四十九条 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

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第五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所称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一）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

用，误导公众的；  

  （二）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便利条件的。  

  第五十一条 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任何人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或者举报。  

  第五十二条 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罚款数额为非法经营额３倍以下；非法经营额无法计算的，罚

款数额为１０万元以下。  

  第五十三条 商标所有人认为他人将其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登记，可能欺骗公众或者对公众造成误解的，

可以向企业名称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撤销该企业名称登记。企业名称登记主管机关应当依照《企业名称登记管理

规定》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连续使用至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的服务商标，与他人在相同或者类似的服务上已注册的服务商

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可以继续使用；但是，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后中断使用３年以上的，不得继续使用。  

  第五十五条 商标代理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五十六条 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分类表，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并公布。  

  申请商标注册或者办理其他商标事宜的文件格式，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并公布。  

  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评审规则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五十七条 商标局设置《商标注册簿》，记载注册商标及有关注册事项。  

  商标局编印发行《商标公告》，刊登商标注册及其他有关事项。  

  第五十八条 申请商标注册或者办理其他商标事宜，应当缴纳费用。缴纳费用的项目和标准，由国务院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规定并公布。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５日起施行。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０日国务院发布、１９８８年１月

３日国务院批准第一次修订、１９９３年７月１５日国务院批准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

则》和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３日《国务院关于办理商标注册附送证件问题的批复》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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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商标法修改决定）

已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自 200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为了正确审理商

标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 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现就人民法院审理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等

问题，作如下解释：  

  第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商标案件：  

  1．不服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复审决定或者裁定的

案件；  

  2．不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有关商标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  

  3．商标专用权权属纠纷案件；  

  4．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件；  

  5．商标专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  

  6．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案件；  

  7．申请诉前停止侵犯商标专用权案件；  

  8．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案件；  

  9．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案件；  

  10．其他商标案件。  

  第二条 本解释第一条所列第 1项第一审案件，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确定其辖

区内有关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本解释第一条所列第 2 项第一审案件，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确定管辖。  

  商标民事纠纷第一审案件，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在较大城市确定 1—2个基层人民法院

受理第一审商标民事纠纷案件。  

  第三条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请求处理，又向人民法院

提起侵犯商标专用权诉讼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四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受理的案件，于该决定施行后作出复审决定或裁定，当

事人对复审决定或裁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五条 除本解释另行规定外，对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发生，属于修改后商标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八

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二）、（三）、（四）项、第十条  

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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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的情形，商标评审委员会于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作出复审决定或者裁  

定，当事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行政案件，适用修改后商标法的相应规定进行审查；属于其他情形的，适用

修改前商标法的相应规定进行审查。  

  第六条 当事人就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时已满一年的注册商标发生争议，不服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裁定

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适用修改前商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出申请  

的期限处理；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时商标注册不满一年的，适用修改后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

的提出申请的期限处理。  

  第七条 对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发生的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于该决定施行

后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采取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措施  

的，适用修改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第八条 对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发生的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于该决定施行时尚未

作出生效判决的，参照修改后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九条 除本解释另行规定外，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人民法院受理的商标民事纠纷案件，涉及该决定施

行前发生的民事行为的，适用修改前商标法的规定；涉及该决定施行后发  

生的民事行为的，适用修改后商标法的规定；涉及该决定施行前发生，持续到该决定施行后的民事行为的，分

别适用修改前、后商标法的规定。  

  第十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件，已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的，人民法院仍应当就

当事人民事争议的事实进行审查。 

 

8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已于 2001 年 12 月

25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203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2 年 1 月 22 日起施行。 

为切实保护商标注册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

法》（以下简称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有关诉

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

前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申请。  

    提出申请的利害关系人，包括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注册商标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注册商标

使用许可合同被许可人中，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

被许可人在商标注册人不申请的情况下，可以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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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诉前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申请，应当向侵权行为地或者被申请人住

所地对商标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  

    第三条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申请，应当递交

书面申请状。申请状应当载明：（一）当事人及其基本情况；（二）申请的具体内容、范围；（三）申请的理

由，包括有关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具体说

明。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保全证据的申请，应当递交书面申请状。申请状应当载

明：（一）当事人及其基本情况；（二）申请保全证据的具体内容、范围、所在地点；（三）请求保全的证据

能够证明的对象；（四）申请的理由，包括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且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

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具体说明。  

    第四条  申请人提出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证据：  

    （一）商标注册人应当提交商标注册证，利害关系人应当提交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在商标局备案的材料及

商标注册证复印件；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单独提出申请的，应当提交商标注册人放弃申请的证据材

料；注册商标财产权利的继承人应当提交已经继承或者正在继承的证据材料。  

    （二）证明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的证据，包括被控侵权商品。  

    第五条  人民法院作出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裁定事项，应当限于商标注册人

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的范围。  

    第六条  申请人提出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申请时应当提供担保。  

    申请人申请诉前保全证据可能涉及被申请人财产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申请人提供保证、抵押等形式的担保合理、有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确定担保的范围时，应当考虑责令停止有关行为所涉及的商品销售收益，以及合理的仓储、保管

等费用，停止有关行为可能造成的合理损失等。  

    第七条  在执行停止有关行为裁定过程中，被申请人可能因采取该项措施造成更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

责令申请人追加相应的担保。申请人不追加担保的，可以解除有关停止措施。  

    第八条  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裁定所采取的措施，不因被申请人提供担保而解除，但申请人同意

的除外。  

    第九条  人民法院接受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申请后，经审

查符合本规定第四条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书面裁定；裁定责令被申请人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

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人民法院作出诉前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裁定，应当及时通知被申请人，至迟不得超过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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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  当事人对诉前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定之日起十日内申请

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复议申请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审查：  

    （一）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的行为是否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二）不采取有关措施，是否会给申请人合法权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三）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责令被申请人停止有关行为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十二条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人民法院采取停止有关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

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裁定采取的措施。  

    第十三条  申请人不起诉或者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失的，被申请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请

求申请人赔偿，也可以在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起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诉讼中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处理。  

    第十四条  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裁定的效力，一般应维持到终审法律文书生效时止。  

    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案情，确定停止有关行为的具体期限；期限届满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及追加担保的

情况，可以作出继续停止有关行为的裁定。  

    第十五条  被申请人违反人民法院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裁定的，依照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商标侵权诉讼时或者诉讼中，提出先行停止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先行作出裁定。前款规定涉及的有关申请、证据提交、担保的确定、裁定

的执行和复议等事项，参照本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的案件，申请人应当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

法》及其补充规定缴纳费用。 

 

8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2 年 10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自 2002 年 10 月 16 日起施行） 

为了正确审理商标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就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下列行为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  

  （一）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

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  

  （二）复制、摹仿、翻译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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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  

  （三）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注册为域名，并且通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

务，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  

  第二条 依据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复制、摹仿、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

分，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容易导致混淆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的民事法律责任。  

  第三条 商标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商标使用许可包括以下三类：  

  （一）独占使用许可，是指商标注册人在约定的期间、地域和以约定的方式，将该注册商标仅许可一个被

许可人使用，商标注册人依约定不得使用该注册商标；  

  （二）排他使用许可，是指商标注册人在约定的期间、地域和以约定的方式，将该注册商标仅许可一个被

许可人使用，商标注册人依约定可以使用该注册商标但不得另行许可他人使用该注册商标；  

  （三）普通使用许可，是指商标注册人在约定的期间、地域和以约定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

并可自行使用该注册商标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  

  第四条 商标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包括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注册商标财产权

利的合法继承人等。  

  在发生注册商标专用权被侵害时，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他使用许可

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和商标注册人共同起诉，也可以在商标注册人不起诉的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普通使用

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商标注册人明确授权，可以提起诉讼。  

  第五条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注册商标续展宽展期内提出续展申请，未获核准前，以他人侵犯其

注册商标专用权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六条 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二条所规定侵权行为的

实施地、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前款规定的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是指大量或者经常性储存、隐匿侵权商品所在地；查封扣押地，是指海

关、工商等行政机关依法查封、扣押侵权商品所在地。  

  第七条 对涉及不同侵权行为实施地的多个被告提起的共同诉讼，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被告的侵权行为

实施地人民法院管辖；仅对其中某一被告提起的诉讼，该被告侵权行为实施地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第八条 商标法所称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和与前述商品或者服

务的营销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经营者。  

  第九条 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商标相同，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

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  

  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商标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

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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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  

  第十条 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商标相同或者近似按照以下原则进行：  

  （一）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危　准；  

  （二）既要进行对商标的整体比对，又要进行对商标主要部分的比对，比对应当在比对对象隔离的状态下

分别进行；  

  （三）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当考虑请求保护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  

  第十一条 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类似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

费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其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  

  类似服务，是指在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存在特定联系、容

易造成混淆的服务。  

  商品与服务类似，是指商品和服务之间存在特定联系，容易使相关公众混淆。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商品或者服务是否类似，应当以相关

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一般认识综合判断；《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

表》可以作为判断类似商品或者服务的参考。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时，可以根据权利人选择

的计算方法计算赔偿数额。  

  第十四条 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

润乘积计算；该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查明的，按照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计算。  

  第十五条 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商品销

售减少量或者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计算。  

  第十六条 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

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  

  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应当准许。  

  第十七条 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

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

围内。  

  第十八条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

行为之日起计算。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超过二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持续，在该注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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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专用权有效期限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  

  第十九条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未经备案的，不影响该许可合同的效力，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未在商标局备案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二十条 注册商标的转让不影响转让前已经生效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效力，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另有

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件中，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商标法第

五十三条的规定和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判决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消除影响

等民事责任，还可以作出罚款，收缴侵权商品、伪造的商标标识和专门用于生产侵权商品的材料、工具、设备

等财物的民事制裁决定。罚款数额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确定。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同一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已经给予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不再予以民事制裁。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纠纷案件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

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  

  认定驰名商标，应当依照商标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进行。  

  当事人对曾经被行政主管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认定的驰名商标请求保护的，对方当事人对涉及的商标驰名不

持异议，人民法院不再审查。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商标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审查。  

  第二十三条 本解释有关商品商标的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  

  第二十四条 以前的有关规定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88.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 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 

http://www.chinaacc.com/web/rs_kjts_zn/
http://www.chinaacc.com/web/lc_sh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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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

为。 

  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

和个人。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

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条 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支持、包庇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二章 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五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 

  （一）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 

  （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

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三）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 

  （四）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

表示。 

  第六条 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

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 

  第七条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

当的经营活动。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 

  第八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

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 

  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

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帐。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必须如实入帐。 

  第九条 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

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广告的经营者不得在明知或者应知的情况下，代理、设计、制作、发布虚假广告。 

  第十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犯商业秘密： 

  （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http://www.chinaacc.com/web/fa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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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

秘密。 

  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本条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

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第十一条 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一）销售鲜活商品； 

  （二）处理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商品或者其他积压的商品； 

  （三）季节性降价； 

  （四）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商品。 

  第十二条 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 

  第十三条 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有奖销售： 

  （一）采用谎称有奖或者故意让内定人员中奖的欺骗方式进行有奖销售； 

  （二）利用有奖销售的手段推销质次价高的商品； 

  （三）抽奖式的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超过五千元。 

  第十四条 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 誉。 

  第十五条 投标者不得串通投标，抬高标价或者压低标价。 

  投标者和招标者不得相互勾结，以排挤竞争对手的公平竞争。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监督检查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可以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监督检查部门在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有权行使下列职权： 

  （一）按照规定程序询问被检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证明人，并要求提供 证明材料或者与不正当竞争

行为有关的其他资料； 

  （二）查询、复制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协议、帐册、单据、文件、记录、 业务函电和其他资料； 

  （三）检查与本法第五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必要时可以责令 被检查的经营者说明该商品

的来源和数量，暂停销售，听候检查，不得转移、隐匿 、销毁该财物。 

  第十八条 监督检查部门工作人员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应当出示检查证 件。 

  第十九条 监督检查部门在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被检查的经营者、利害 关系人和证明人应当如实

提供有关资料或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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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

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 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

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被侵害的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 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

然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 的虚假表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的规定处罚。 

  经营者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 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

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 品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处以违 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营业执照；销售伪劣商品，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不构成犯罪的，监督检查部门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

收。 

  第二十三条 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 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

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的监督检 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五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被指定的经营者借此销售质次价高商品或者滥收费用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没

收 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经营者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 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广告的经营者，在明知或者应知的情况下，代理、设计、制作、发布虚假广告 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依法处以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十条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

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十三条规定进行有奖销售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

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投标者串通投标，抬高标价或者压低标价；投标者和招标者相互勾 结，以排挤竞争对手的公

平竞争的，其中标无效。监督检查部门可以根据情节处以 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经营者有违反被责令暂停销售，不得转移、隐匿、销毁与不正当竞 争行为有关的财物的行为

的，监督检查部门可以根据情节处以被销售、转移、隐匿 、销毁财物的价款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http://www.chinaacc.com/zhuanti/diao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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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监督检查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罚决 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

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 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

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条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违反本法第七条规定，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 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

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或者限制商品在地区之间正常流通的 ，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或者

上级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行政处分。被指定的经营者借此销售质次价高商品或者滥收费用的，监督检查部

门 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 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明知有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

经营者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法自 1993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8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了正确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依法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

结合审判实践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在中国境内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商品，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

条第（二）项规定的“知名商品”。人民法院认定知名商品，应当考虑该商品的销售时间、销售区域、销售额

和销售对象，进行任何宣传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作为知名商品受保护的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

断。原告应当对其商品的市场知名度负举证责任。 

   在不同地域范围内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在后使用者能够证明其善意使

用的，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后来的经营活动进入相同地域范围

而使其商品来源足以产生混淆，在先使用者请求责令在后使用者附加足以区别商品来源的其他标识的，人民法

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条 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的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

（二）项规定的“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认定为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

包装、装潢： 

   （一）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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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商品名称； 

   （三）仅由商品自身的性质产生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状以及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

形状； 

   （四）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 

   前款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情形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的，可以认定为特有的名称、包装、

装潢。 

   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中含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

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以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地名，他人因客观叙述商品而正当使用的，不构成

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三条 由经营者营业场所的装饰、营业用具的式样、营业人员的服饰等构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

形象，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装潢”。 

   第四条 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包括误认为与知名商品的经营者具有许可使用、关联企

业关系等特定联系的，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

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者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应当视为足以造成和他人知名商

品相混淆。 

   认定与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者近似，可以参照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判断原则和方法。 

   第五条 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当事人请求

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予以保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条 企业登记主管机关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以及在中国境内进行商业使用的外国（地区）企业

名称，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

众所知悉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 

   在商品经营中使用的自然人的姓名，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姓名”。具有

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自然人的笔名、艺名等，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

项规定的“姓名”。 

   第七条 在中国境内进行商业使用，包括将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企业名称、姓名用于商

品、商品包装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五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使用”。 

   第八条 经营者具有下列行为之一，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解的，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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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 

   （一）对商品作片面的宣传或者对比的； 

   （二）将科学上未定论的观点、现象等当作定论的事实用于商品宣传的； 

   （三）以歧义性语言或者其他引人误解的方式进行商品宣传的。 

   以明显的夸张方式宣传商品，不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解的，不属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相关公众一般注意力、发生误解的事实和被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等因

素，对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进行认定。 

   第九条 有关信息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

三款规定的“不为公众所知悉”。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有关信息不构成不为公众所知悉： 

   （一）该信息为其所属技术或者经济领域的人的一般常识或者行业惯例； 

   （二）该信息仅涉及产品的尺寸、结构、材料、部件的简单组合等内容，进入市场后相关公众通过观察产

品即可直接获得； 

   （三）该信息已经在公开出版物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 

   （四）该信息已通过公开的报告会、展览等方式公开； 

   （五）该信息从其他公开渠道可以获得； 

   （六）该信息无需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容易获得。 

   第十条 有关信息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 

   第十一条 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应当认定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保密措施”。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所涉信息载体的特性、权利人保密的意愿、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他人通过正当方式

获得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涉密信息泄漏的，应当认定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 

   （一）限定涉密信息的知悉范围，只对必须知悉的相关人员告知其内容； 

   （二）对于涉密信息载体采取加锁等防范措施； 

   （三）在涉密信息的载体上标有保密标志； 

   （四）对于涉密信息采用密码或者代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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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签订保密协议； 

   （六）对于涉密的机器、厂房、车间等场所限制来访者或者提出保密要求； 

   （七）确保信息秘密的其他合理措施。 

   第十二条 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等方式获得的商业秘密，不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

(一)、（二）项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前款所称“反向工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等而获得该产

品的有关技术信息。当事人以不正当手段知悉了他人的商业秘密之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获取行为合法

的，不予支持。 

   第十三条 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一般是指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

等构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集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

特定客户。 

   客户基于对职工个人的信赖而与职工所在单位进行市场交易，该职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自

己或者其新单位进行市场交易的，应当认定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但职工与原单位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当事人指称他人侵犯其商业秘密的，应当对其拥有的商业秘密符合法定条件、对方当事人的信

息与其商业秘密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以及对方当事人采取不正当手段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其中，商业秘密符合法

定条件的证据，包括商业秘密的载体、具体内容、商业价值和对该项商业秘密所采取的具体保密措施等。 

   第十五条 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商业秘密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

法受理。 

   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和权利人共同提起诉讼，或者在权利人不起诉的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人

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和权利人共同提起诉讼，或者经权利人书面授权，单独提起诉讼的，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判决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时，停止侵害的时间一般持续到该项

商业秘密已为公众知悉时为止。 

   依据前款规定判决停止侵害的时间如果明显不合理的，可以在依法保护权利人该项商业秘密竞争优势的情

况下，判决侵权人在一定期限或者范围内停止使用该项商业秘密。 

   第十七条 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

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四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损害赔偿

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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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的，应当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损害赔偿额。商业秘

密的商业价值，根据其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确

定。 

   第十八条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四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民事第一审案件，一般

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确定若干基层人民法院受理不正当竞

争民事第一审案件，已经批准可以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继续受理。 

   第十九条 本解释自二〇〇七年二月一日起施行。 

 

90.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护植物新品种权，鼓励培育和使用植物新品种，促进农业、林业的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

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 

  第三条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以下统称审批机关）按照职责分工共同负责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受理

和审查并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植物新品种授予植物新品种权（以下称品种权）。 

  第四条完成关系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并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植物新品种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奖励。 

  第五条生产、销售和推广被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以下称授权品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种子的法

律、法规的规定审定。 

  第二章品种权的内容和归属 

  第六条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

（以下称品种权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

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但是，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所完成的职务育种，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属于

该单位；非职务育种，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属于完成育种的个人。申请被批准后，品种权属于申请人。 

  委托育种或者合作育种，品种权的归属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没有合同约定的，品种权属于受委托完成

或者共同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 

  第八条一个植物新品种只能授予一项品种权。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一个植物新品种申请品种权的，

品种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同时申请的，品种权授予最先完成该植物新品种育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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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和品种权可以依法转让。 

  中国的单位或者个人就其在国内培育的植物新品种向外国人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应当经审批机关批

准。 

  国有单位在国内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审批机关登记，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 

  第十条在下列情况下使用授权品种的，可以不经品种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使用费，但是不得侵犯品种权

人依照本条例享有的其他权利： 

  （一）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及其他科研活动； 

  （二）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第十一条为了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审批机关可以作出实施植物新品种强制许可的决定，并予以登记和

公告。 

  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付给品种权人合理的使用费，其数额由双方商定；双方不能达成协

议的，由审批机关裁决。 

  品种权人对强制许可决定或者强制许可使用费的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不论授权品种的保护期是否届满，销售该授权品种应当使用其注册登记的名称。 

  第三章授予品种权的条件 

  第十三条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属于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名录中列举的植物的属或者种。植物品种保

护名录由审批机关确定和公布。 

  第十四条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具备新颖性。新颖性，是指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在申请日前该

品种繁殖材料未被销售，或者经育种者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该品种繁殖材料未超过 1年；在中国境外销售藤

本植物、林木、果树和观赏树木品种繁殖材料未超过 6 年，销售其他植物品种繁殖材料未超过 4 年。 

  第十五条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具备特异性。特异性，是指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明显区别

于在递交申请以前已知的植物品种。 

  第十六条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具备一致性。一致性，是指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经过繁殖，除

可以预见的变异外，其相关的特征或者特性一致。 

  第十七条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具备稳定性。稳定性，是指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经过反复繁殖

后或者在特定繁殖周期结束时，其相关的特征或者特性保持不变。 

  第十八条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具备适当的名称，并与相同或者相近的植物属或者种中已知品种的

名称相区别。该名称经注册登记后即为该植物新品种的通用名称。 

  下列名称不得用于品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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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仅以数字组成的； 

  （二）违反社会公德的； 

  （三）对植物新品种的特征、特性或者育种者的身份等容易引起误解的。 

  第四章品种权的申请和受理 

  第十九条中国的单位和个人申请品种权的，可以直接或者委托代理机构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 

  中国的单位和个人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 

  第二十条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申请品种权的，应当按其所属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

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办理，或者根据互惠原则，依照本条例办理。 

  第二十一条申请品种权的，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符合规定格式要求的请求书、说明书和该品种的照片。 

  申请文件应当使用中文书写。 

  第二十二条审批机关收到品种权申请文件之日为申请日；申请文件是邮寄的，以寄出的邮戳日为申请日。 

  第二十三条申请人自在外国第一次提出品种权申请之日起 12 个月内，又在中国就该植物新品种提出品种权

申请的，依照该外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根据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

则，可以享有优先权。 

  申请人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申请时提出书面说明，并在 3个月内提交经原受理机关确认的第一次提出的

品种权申请文件的副本；未依照本条例规定提出书面说明或者提交申请文件副本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第二十四条对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品种权申请，审批机关应当予以受理，明确申请日、给予申请

号，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 个月内通知申请人缴纳申请费。 

  对不符合或者经修改仍不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品种权申请，审批机关不予受理，并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五条申请人可以在品种权授予前修改或者撤回品种权申请。 

  第二十六条中国的单位或者个人将国内培育的植物新品种向国外申请品种权的，应当向审批机关登记。 

  第五章品种权的审查与批准 

  第二十七条申请人缴纳申请费后，审批机关对品种权申请的下列内容进行初步审查： 

  （一）是否属于植物品种保护名录列举的植物属或者种的范围； 

  （二）是否符合本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 

  （三）是否符合新颖性的规定； 

  （四）植物新品种的命名是否适当。 

  第二十八条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品种权申请之日起 6个月内完成初步审查。对经初步审查合格的品种权申

请，审批机关予以公告，并通知申请人在 3个月内缴纳审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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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经初步审查不合格的品种权申请，审批机关应当通知申请人在 3个月内陈述意见或者予以修正；逾期未

答复或者修正后仍然不合格的，驳回申请。 

  第二十九条申请人按照规定缴纳审查费后，审批机关对品种权申请的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进行实质审

查。 

  申请人未按照规定缴纳审查费的，品种权申请视为撤回。 

  第三十条审批机关主要依据申请文件和其他有关书面材料进行实质审查。审批机关认为必要时，可以委托

指定的测试机构进行测试或者考察业已完成的种植或者其他试验的结果。 

  因审查需要，申请人应当根据审批机关的要求提供必要的资料和该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 

  第三十一条对经实质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品种权申请，审批机关应当作出授予品种权的决定，颁发品种

权证书，并予以登记和公告。 

  对经实质审查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品种权申请，审批机关予以驳回，并通知申请人。 

  第三十二条审批机关设立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 

  对审批机关驳回品种权申请的决定不服的，申请人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个月内，向植物新品种复审委

员会请求复审。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复审请求书之 

日起 6个月内作出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申请人对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三条品种权被授予后，在自初步审查合格公告之日起至被授予品种权之日止的期间，对未经申请人

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单位和个人，品种权人享有追偿的权利。 

  第六章期限、终止和无效 

  第三十四条品种权的保护期限，自授权之日起，藤本植物、林木、果树和观赏树木为 20 年，其他植物为

15 年。 

  第三十五条品种权人应当自被授予品种权的当年开始缴纳年费，并且按照审批机关的要求提供用于检测的

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第三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品种权在其保护期限届满前终止： 

  （一）品种权人以书面声明放弃品种权的； 

  （二）品种权人未按照规定缴纳年费的； 

  （三）品种权人未按照审批机关的要求提供检测所需的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 

  （四）经检测该授权品种不再符合被授予品种权时的特征和特性的。 

  品种权的终止，由审批机关登记和公告。 

  第三十七条自审批机关公告授予品种权之日起，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可以依据职权或者依据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的书面请求，对不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规定的，宣告品种权无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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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予以更名。宣告品种权无效或者更名的决定，由审批机关登记和公告，并通知

当事人。 

  对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八条被宣告无效的品种权视为自始不存在。 

  宣告品种权无效的决定，对在宣告前人民法院作出并已执行的植物新品种侵权的判决、裁定，省级以上人

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作出并已执行的植物新品种侵权处理决定，以及已经履行的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

同和植物新品种权转让合同，不具有追溯力；但是，因品种权人的恶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合理赔

偿。 

  依照前款规定，品种权人或者品种权转让人不向被许可实施人或者受让人返还使用费或者转让费，明显违

反公平原则的，品种权人或者品种权转让人应当向被许可实施人或者受让人返还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费或者转让

费。 

  第七章罚 则 

  第三十九条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以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

人可以请求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进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对侵权所造成的损害赔

偿可以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履行；调解未达成协议的，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依照

民事诉讼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处理品种权侵权案件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可

以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5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假冒授权品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责令停止假冒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和植物品种繁殖材料，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在查处品种权侵权案件和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在查处假冒授权品种案件时，根据需要，可以封存或者扣押与案件有

关的植物品种的繁殖材料，查阅、复制或者封存与案件有关的合同、帐册及有关文件。 

  第四十二条销售授权品种未使用其注册登记的名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

的职权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当事人就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和品种权的 

权属发生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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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的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索贿受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附 则 

  第四十五条审批机关可以对本条例施行前首批列入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和本条例施行后新列入植物品种保

护名录的植物属或者种的新颖性要求作出变通性规定。 

  第四十六条本条例自 199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91.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已经 2007 年 8 月 25 日农业部第 12 次常务

会议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公布，自 2008 年

1 月 1日起施行。1999 年 6 月 16 日农业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

分）》同时废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农业植物新品种包括粮食、棉花、油料、麻类、糖料、蔬菜（含西甜瓜）、烟草、桑树、茶树、

果树（干果除外）、观赏植物（木本除外）、草类、绿肥、草本药材、食用菌、藻类和橡胶树等植物的新品

种。 

  第三条 依据《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农业部为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审批机关，依照《条例》规定授予农

业植物新品种权（以下简称品种权）。 

  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以下简称品种保护办公室），承担品种权申请的受理、审查等事务，负责

植物新品种测试和繁殖材料保藏的组织工作。 

  第四条 对危害公共利益、生态环境的植物新品种不授予品种权。 

第二章 品种权的内容和归属 

  第五条 《条例》所称繁殖材料是指可繁殖植物的种植材料或植物体的其他部分，包括籽粒、果实和根、

茎、苗、芽、叶等。 

  第六条 申请品种权的单位或者个人统称为品种权申请人；获得品种权的单位或者个人统称为品种权人。 

  第七条 《条例》第七条所称执行本单位任务所完成的职务育种是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在本职工作中完成的育种； 

  （二）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完成的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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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作后，3年内完成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

育种。 

  《条例》第七条所称本单位的物质条件是指本单位的资金、仪器设备、试验场地以及单位所有的尚未允许

公开的育种材料和技术资料等。 

  第八条 《条例》第八条所称完成新品种育种的人是指完成新品种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以下简称育种

者）。 

  第九条 完成新品种培育的人员（以下简称培育人）是指对新品种培育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仅负责组织

管理工作、为物质条件的利用提供方便或者从事其他辅助工作的人不能被视为培育人。 

  第十条 一个植物新品种只能被授予一项品种权。 

  一个植物新品种由两个以上申请人分别于同一日内提出品种权申请的，由申请人自行协商确定申请权的归

属；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品种保护办公室可以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是最先完成

该新品种育种的人。逾期未提供证据的，视为撤回申请；所提供证据不足以作为判定依据的，品种保护办公室

驳回申请。 

  第十一条 中国的单位或者个人就其在国内培育的新品种向外国人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应当向农业

部申请审批。 

  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向农业部登记，由农业部予以公告，并自公告之日

起生效。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业部可以作出实施品种权的强制许可决定： 

  （一）为了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需要； 

  （二）品种权人无正当理由自己不实施，又不许可他人以合理条件实施的； 

  （三）对重要农作物品种，品种权人虽已实施，但明显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又不许可他人以合理条件

实施的。 

  申请强制许可的，应当向农业部提交强制许可请求书，说明理由并附具有关证明文件各一式两份。 

  农业部自收到请求书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需要组织专家调查论证的，调查论证时间不得超过 3

个月。同意强制许可请求的，由农业部通知品种权人和强制许可请求人，并予以公告；不同意强制许可请求

的，通知请求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依照《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农业部裁决使用费数额的，当事人应当提交裁决申请

书，并附具未能达成协议的证明文件。农业部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 3 个月内作出裁决并通知当事人。 

第三章 授予品种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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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依照《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列入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的植物属或者种，从名录公布之日

起 1年内提出的品种权申请，凡经过育种者许可，申请日前在中国境内销售该品种的繁殖材料未超过 4年，符

合《条例》规定的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及命名要求的，农业部可以授予品种权。 

  第十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销售： 

  （一）以买卖方式将申请品种的繁殖材料转移他人； 

  （二）以易货方式将申请品种的繁殖材料转移他人； 

  （三）以入股方式将申请品种的繁殖材料转移他人； 

  （四）以申请品种的繁殖材料签订生产协议； 

  （五）以其他方式销售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育种者许可销售： 

  （一）育种者自己销售； 

  （二）育种者内部机构销售； 

  （三）育种者的全资或者参股企业销售； 

  （四）农业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条例》第十五条所称“已知的植物品种”，包括品种权申请初审合格公告、通过品种审定或

者已推广应用的品种。 

  第十七条 《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所称“相关的特征或者特性”是指至少包括用于特异性、一致性

和稳定性测试的性状或者授权时进行品种描述的性状。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用于新品种命名： 

  （一）仅以数字组成的； 

  （二）违反国家法律或者社会公德或者带有民族歧视性的； 

  （三）以国家名称命名的； 

  （四）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命名的； 

  （五）同政府间国际组织或者其他国际国内知名组织及标识名称相同或者近似的； 

  （六）对植物新品种的特征、特性或者育种者的身份等容易引起误解的； 

  （七）属于相同或相近植物属或者种的已知名称的； 

  （八）夸大宣传的。 

  已通过品种审定的品种，或获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的转基因植物品种，如品种名

称符合植物新品种命名规定，申请品种权的品种名称应当与品种审定或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审批的品种名称一

致。 

第四章 品种权的申请和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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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中国的单位和个人申请品种权的，可以直接或者委托代理机构向品种保护办公室提出申请。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其他外国组织，向品种保护办公室提出品种权申请的，应当委

托代理机构办理。 

  申请人委托代理机构办理品种权申请等相关事务时，应当与代理机构签订委托书，明确委托办理事项与权

责。代理机构在向品种保护办公室提交申请时，应当同时提交申请人委托书。品种保护办公室在上述申请的受

理与审查程序中，直接与代理机构联系。 

  第二十条 申请品种权的，申请人应当向品种保护办公室提交请求书、说明书和品种照片各一式两份，同

时提交相应的请求书和说明书的电子文档。 

  请求书、说明书按照品种保护办公室规定的统一格式填写。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提交的说明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请品种的暂定名称，该名称应当与请求书的名称一致； 

  （二）申请品种所属的属或者种的中文名称和拉丁文名称； 

  （三）育种过程和育种方法，包括系谱、培育过程和所使用的亲本或者其他繁殖材料来源与名称的详细说

明； 

  （四）有关销售情况的说明； 

  （五）选择的近似品种及理由； 

  （六）申请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详细说明； 

  （七）适于生长的区域或者环境以及栽培技术的说明； 

  （八）申请品种与近似品种的性状对比表。 

  前款第（五）、（八）项所称近似品种是指在所有已知植物品种中，相关特征或者特性与申请品种最为相

似的品种。 

   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提交的照片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照片有利于说明申请品种的特异性； 

  （二）申请品种与近似品种的同一种性状对比应在同一张照片上； 

  （三）照片应为彩色，必要时，品种保护办公室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黑白照片； 

  （四）照片规格为 8.5 厘米×12.5 厘米或者 10 厘米×15 厘米； 

  （五）关于照片的简要文字说明。 

  第二十三条 品种权申请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品种保护办公室不予受理： 

  （一）未使用中文的； 

  （二）缺少请求书、说明书或者照片之一的； 

  （三）请求书、说明书和照片不符合本细则规定格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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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文件未打印的； 

  （五）字迹不清或者有涂改的； 

  （六）缺少申请人和联系人姓名（名称）、地址、邮政编码的或者不详的； 

  （七）委托代理但缺少代理委托书的。 

  第二十四条 中国的单位或者个人将国内培育的植物新品种向国外申请品种权的，应当向农业部申请登

记。 

  第二十五条 申请人依照《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申请中写明第一次提出品种权

申请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受理该申请的国家或组织；未写明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申请人提交的第一次品种

权申请文件副本应当经原受理机关确认。 

  第二十六条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和外国其他组织，申请品种权或者要求

优先权的，品种保护办公室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其提供下列文件： 

  （一）申请人是个人的，其国籍证明； 

  （二）申请人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其营业所或者总部所在地的证明；  

  （三）外国人、外国企业、外国其他组织的所属国，承认中国单位和个人可以按照该国国民的同等条件，

在该国享有品种申请权、优先权和其他与品种权有关的权利的证明文件。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在向品种保护办公室提出品种权申请 12 个月内，又向国外申请品种权的，依照该国或

组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根据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则，可以请求品种

保护办公室出具优先权证明文件。 

  第二十八条 依照《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中国的单位和个人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涉及国家安

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申请人应当在申请文件中说明，品种保护办公室经过审查后作出是否按保密申请

处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品种保护办公室认为需要保密而申请人未注明的，仍按保密申请处理，并通知申

请人。 

  第二十九条 申请人送交的申请品种繁殖材料应当与品种权申请文件中所描述的繁殖材料相一致，并符合

下列要求： 

  （一）未遭受意外损害； 

  （二）未经过药物处理； 

  （三）无检疫性的有害生物； 

  （四）送交的繁殖材料为籽粒或果实的，籽粒或果实应当是最近收获的。 

  第三十条 品种保护办公室认为必要的，申请人应当送交申请品种和近似品种的繁殖材料，用于申请品种

的审查和检测。申请品种属于转基因品种的，应当附具生产性试验阶段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审批书》或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复印件。 



932 

 

  申请人应当自收到品种保护办公室通知之日起 3个月内送交繁殖材料。送交繁殖材料为籽粒或果实的，应

当送至品种保护办公室植物新品种保藏中心（以下简称保藏中心）；送交种苗、种球、块茎、块根等无性繁殖

材料的，应当送至品种保护办公室指定的测试机构。 

  申请人送交的繁殖材料数量少于品种保护办公室规定的，保藏中心或者测试机构应当通知申请人，申请人

应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1个月内补足。特殊情况下，申请人送交了规定数量的繁殖材料后仍不能满足测试或者检

测需要时，品种保护办公室有权要求申请人补交。 

  第三十一条 繁殖材料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实施植物检疫。检疫不合格或者未经检疫的，保藏中心或者测试

机构不予接收。 

  保藏中心或者测试机构收到申请人送交的繁殖材料后应当出具书面证明，并在收到繁殖材料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有休眠期的植物除外）完成生活力等内容的检测。检测合格的，应当向申请人出具书面检测合格证

明；检测不合格的，应当通知申请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1个月内重新送交繁殖材料并取回检测不合格的繁殖材

料，申请人到期不取回的，保藏中心或者测试机构应当销毁。 

  申请人未按规定送交繁殖材料的，视为撤回申请。 

  第三十二条 保藏中心和测试机构对申请品种的繁殖材料负有保密的责任，应当防止繁殖材料丢失、被盗

等事故的发生，任何人不得更换检验合格的繁殖材料。发生繁殖材料丢失、被盗、更换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

的责任。 

第五章 品种权的审查与批准  

  第三十三条 在初步审查、实质审查、复审和无效宣告程序中进行审查和复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要求其回避：  

  （一）是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近亲属的； 

  （二）与品种权申请或者品种权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三）与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查和审理的。 

  审查人员的回避由品种保护办公室决定，复审人员的回避由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主任决定。  

  第三十四条 一件植物品种权申请包括两个以上新品种的，品种保护办公室应当要求申请人提出分案申

请。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对其申请未进行分案修正或者期满未答复的，视为撤回申请。 

  申请人按照品种保护办公室要求提出的分案申请，可以保留原申请日；享有优先权的，可保留优先权日。

但不得超出原申请文件已有内容的范围。 

  分案申请应当依照《条例》及本细则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分案申请的请求书中应当写明原申请的申请号和申请日。原申请享有优先权的，应当提交原申请的优先权

文件副本。 

  第三十五条 品种保护办公室对品种权申请的下列内容进行初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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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否符合《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  

  （二）选择的近似品种是否适当；申请品种的亲本或其他繁殖材料来源是否公开。 

  品种保护办公室应当将审查意见通知申请人。品种保护办公室有疑问的，可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陈述

意见或者补正；申请人期满未答复的，视为撤回申请。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正后，品种保护办公室认为仍然

不符合规定的，应当驳回其申请。 

  第三十六条 除品种权申请文件外，任何人向品种保护办公室提交的与品种权申请有关的材料，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视为未提出： 

  （一）未使用规定的格式或者填写不符合要求的； 

  （二）未按照规定提交证明材料的。 

  当事人当面提交材料的，受理人员应当当面说明材料存在的缺陷后直接退回；通过邮局提交的，品种保护

办公室应当将视为未提出的审查意见和原材料一起退回；邮寄地址不清的，采用公告方式退回。 

  第三十七条 自品种权申请之日起至授予品种权之日前，任何人均可以对不符合《条例》第八条、第十三

至第十八条以及本细则第四条规定的品种权申请，向品种保护办公室提出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和说明理由。

未提供相关证据的，品种保护办公室不予受理。 

  第三十八条 未经品种保护办公室批准，申请人在品种权授予前不得修改申请文件的下列内容： 

  （一）申请品种的名称、申请品种的亲本或其他繁殖材料名称、来源以及申请品种的育种方法； 

  （二）申请品种的最早销售时间； 

  （三）申请品种的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内容。 

  品种权申请文件的修改部分，除个别文字修改或者增删外，应当按照规定格式提交替换页。 

  第三十九条 品种保护办公室负责对品种权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并将审查意见通知申请人。品种保护办公

室可以根据审查的需要，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补正。申请人期满未答复的，视为撤回申请。 

  第四十条 依照《条例》和本细则的规定，品种权申请经实质审查应当予以驳回的情形是指： 

  （一）不符合《条例》第八条、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规定之一的； 

  （二）属于本细则第四条规定的； 

  （三）不符合命名规定，申请人又不按照品种保护办公室要求修改的； 

  （四）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正后，品种保护办公室认为仍不符合规定的。 

  第四十一条 品种保护办公室发出办理授予品种权手续的通知后，申请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2个月内

办理相关手续和缴纳第 1年年费。对按期办理的，农业部授予品种权，颁发品种权证书，并予以公告。品种权

自授权公告之日起生效。 

  期满未办理的，视为放弃取得品种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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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条 农业部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负责审理驳回品种权申请的复审案件、品种权无效宣告案件

和授权品种更名案件。具体规定由农业部另行制定。 

第六章 文件的提交、送达和期限  

  第四十三条 依照《条例》和本细则规定提交的各种文件应当使用中文，并采用国家统一规定的科学技术

术语和规范词。外国人名、地名和科学技术术语没有统一中文译文的，应当注明原文。 

  依照《条例》和本细则规定提交的各种证件和证明文件是外文的，应当附送中文译文；未附送的，视为未

提交该证明文件。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向品种保护办公室提交的各种文件应当打印或者印刷，字迹呈黑色，并整齐清晰。申

请文件的文字部分应当横向书写，纸张只限单面使用。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提交的各种文件和办理的其他手续，应当由申请人、品种权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

其代表人签字或者盖章；委托代理机构的，由代理机构盖章。请求变更培育人姓名、品种权申请人和品种权人

的姓名或者名称、国籍、地址、代理机构的名称和代理人姓名的，应当向品种保护办公室办理著录事项变更手

续，并附具变更理由的证明材料。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提交各种材料时，可以直接提交，也可以邮寄。邮寄时，应当使用挂号信函，不得使

用包裹，一件信函中应当只包含同一申请的相关材料。邮寄的，以寄出的邮戳日为提交日。信封上寄出的邮戳

日不清晰的，除当事人能够提供证明外，以品种保护办公室的收到日期为提交日。 

  品种保护办公室的各种文件，可以通过邮寄、直接送交或者以公告的方式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委托代理机

构的，文件送交代理机构；未委托代理机构的，文件送交请求书中收件人地址及收件人或者第一署名人或者代

表人。当事人拒绝接收文件的，该文件视为已经送达。 

  品种保护办公室邮寄的各种文件，自文件发出之日起满 15 日，视为当事人收到文件之日。 

  根据规定应当直接送交的文件，以交付日为送达日。文件送达地址不清，无法邮寄的，可以通过公告的方

式送达当事人。自公告之日起满 2个月，该文件视为已经送达。 

  第四十七条 《条例》和本细则规定的各种期限的第一日不计算在期限内。期限以年或者月计算的，以其

最后一月的相应日为期限届满日；该月无相应日的，以该月最后一日为期限届满日。期限届满日是法定节假日

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期限届满日。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因不可抗力而耽误《条例》或者本细则规定的期限或者品种保护办公室指定的期限，

导致其权利丧失的，自障碍消除之日起 2 个月内，最迟自期限届满之日起 2年内，可以向品种保护办公室说明

理由并附具有关证明文件，请求恢复其权利。 

  当事人因正当理由而耽误《条例》或者本细则规定的期限或者品种保护办公室指定的期限，造成其权利丧

失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2个月内向品种保护办公室说明理由，请求恢复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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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请求延长品种保护办公室指定期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向品种保护办公室说明理由并办理有关

手续。 

  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不适用《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第二、三款、第三十四

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限。 

  第四十九条 除《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外，《条例》所称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第七章 费用和公报  

  第五十条 申请品种权和办理其他手续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农业部缴纳申请费、审查费、年费。 

  第五十一条 《条例》和本细则规定的各种费用，可以直接缴纳，也可以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 

  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的，应当注明品种名称，同时将汇款凭证的复印件传真或者邮寄至品种保护办公

室，并说明该费用的申请号或者品种权号、申请人或者品种权人的姓名或名称、费用名称。 

  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的，以汇出日为缴费日。  

  第五十二条 依照《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在提交品种权申请的同时缴纳申请费，但最迟

自申请之日起 1个月内缴纳申请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撤回申请。 

  第五十三条 经初步审查合格的品种权申请，申请人应当按照品种保护办公室的通知，在规定的期限内缴

纳审查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撤回申请。 

  第五十四条 申请人在领取品种权证书前，应当缴纳授予品种权第 1年的年费。以后的年费应当在前 1年

度期满前 1个月内预缴。 

  第五十五条 品种权人未按时缴纳授予品种权第 1 年以后的年费，或者缴纳的数额不足的，品种保护办公

室应当通知申请人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 6个月内补缴；期满未缴纳的，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品

种权终止。 

  第五十六条 品种保护办公室定期发布植物新品种保护公报，公告品种权有关内容。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 《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所称的假冒授权品种行为是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印制或者使用伪造的品种权证书、品种权申请号、品种权号或者其他品种权申请标记、品种权标

记；  

  （二）印制或者使用已经被驳回、视为撤回或者撤回的品种权申请的申请号或者其他品种权申请标记；  

  （三）印制或者使用已经被终止或者被宣告无效的品种权的品种权证书、品种权号或者其他品种权标记； 

  （四）生产或者销售本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所标记的品种； 

  （五）生产或销售冒充品种权申请或者授权品种名称的品种； 

  （六）其他足以使他人将非品种权申请或者非授权品种误认为品种权申请或者授权品种的行为。 



936 

 

  第五十八条 农业行政部门根据《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封存或者扣押的植物品种繁殖材料，应当在

1个月内做出处理。 

  第五十九条 当事人因品种申请权或者品种权发生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人民法院已受理的，可

以向品种保护办公室请求中止有关程序。 

  依照前款规定申请中止有关程序的，应当向品种保护办公室提交申请书，并附具人民法院的有关受理文件

副本。 

  在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应当向品种保护办公室请求恢复有关程序。自请求中止之日起 1年

内，有关品种申请权或者品种权归属的纠纷未能结案，需要继续中止有关程序的，请求人应当在该期限内请求

延长中止。期满未请求延长的，品种保护办公室可以自行恢复有关程序。 

  第六十条 已被视为撤回、驳回和主动撤回的品种权申请的案卷，自该品种权申请失效之日起满 2年后不

予保存。 

  已被宣告无效的品种权案卷自该品种权无效宣告之日起，终止的品种权案卷自该品种权失效之日起满 3年

后不予保存。  

  第六十一条 本细则自 2008 年 1 月 1日起施行。1999 年 6 月 16 日农业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

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同时废止。 

 

92.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林业部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植物新品种，是指符合《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林木、竹、木质藤本、木本观赏植物

(包括木本花卉)、果树(干果部分)及木本油料、饮料、调料、木本药材等植物品种。 

  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由国家林业局确定和公布。 

    第三条 国家林业局依照《条例》和本细则规定受理、审查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并授予植物新品种权(以

下简称品种权)。 

  国家林业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以下简称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负责受理和审查本细则第二条规定

的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申请，组织与植物新品种保护有关的测试、保藏等业务，按国家有关规定承办与植物新

品种保护有关的国际事务等具体工作。 

第二章 品种权的内容和归属 

    第四条 《条例》所称的繁殖材料，是指整株植物(包括苗木)、种子(包括根、茎、叶、花、果实等)以及

构成植物体的任何部分(包括组织、细胞)。 

    第五条 《条例》第七条所称的职务育种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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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本职工作中完成的育种； 

  (二)履行本单位分配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完成的育种； 

  (三)离开原单位后 3年内完成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分配的任务有关的育种； 

  (四)利用本单位的资金、仪器设备、试验场地、育种资源和其他繁殖材料及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所完

成的育种。 

  除前款规定情形之外的，为非职务育种。 

    第六条 《条例》所称完成植物新品种育种的人、品种权申请人、品种权人，均包括单位或者个人。 

    第七条 两个以上申请人就同一个植物新品种在同一日分别提出品种权申请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可

以要求申请人自行协商确定申请权的归属；协商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可以要求申请人在

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证明自己是最先完成该植物新品种育种的证据；逾期不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申请。 

    第八条 中国的单位或者个人就其在国内培育的植物新品种向外国人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应当报国

家林业局批准。 

  国有单位在国内转让植物新品种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向国家林业局登记，并由国家林业局予以公告。 

  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九条 依照《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林业局可以作出或者依当事人的请求作出

实施植物新品种强制许可的决定： 

  (一) 为满足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等特殊需要； 

  (二) 品种权人无正当理由自己不实施或者实施不完全，又不许可他人以合理条件实施的。 

  请求植物新品种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国家林业局提出强制许可请求书，说明理由并附具有关

证明材料各一式两份。 

    第十条 按照《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请求国家林业局裁决植物新品种强制许可使用费数额的，当

事人应当提交裁决请求书，并附具不能达成协议的有关材料。国家林业局自收到裁决请求书之日起 3个月内作

出裁决并通知有关当事人。 

第三章 授予品种权的条件 

    第十一条 授予品种权的，应当符合《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

十八条和本细则第二条的规定。 

    第十二条 依照《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条例》施行前首批列入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和《条例》

施行后新列入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属或者种的植物品种，自名录公布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的品种权申请，经育种

人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该品种的繁殖材料不超过 4年的，视为具有新颖性。 

    第十三条 除《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以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用于植物新品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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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带有民族歧视性的； 

  (二) 以国家名称命名的； 

  (三)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命名的； 

  (四) 同政府间国际组织或者其他国际知名组织的标识名称相同或者近似的； 

  (五) 属于相同或者相近植物属或者种的已知名称的。 

第四章 品种权的申请和受理 

    第十四条 中国的单位和个人申请品种权的，可以直接或者委托国家林业局指定的代理机构向国家林业局

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 中国的单位和个人申请品种权的植物品种，如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申请人

应当在请求书中注明，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应当按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办理，并通知申请人；植物新品种保

护办公室认为需要保密而申请人未注明的，按保密申请办理，并通知有关当事人。 

    第十六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其他外国组织向国家林业局提出品种权申请和办理其他品种权事务的，

应当委托国家林业局指定的代理机构办理。 

    第十七条 申请人委托代理机构向国家林业局申请品种权或者办理其他有关事务的，应当提交委托书，写

明委托权限。 

  申请人为两个以上而未委托代理机构代理的，应当书面确定一方为代表人。 

    第十八条 申请人申请品种权时，应当向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提交国家林业局规定格式的请求书、说明

书以及符合本细则第十九条规定的照片各一式两份。 

    第十九条 《条例》第二十一条所称的照片，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 有利于说明申请品种权的植物品种的特异性； 

  (二) 一种性状的对比应在同一张照片上； 

  (三) 照片应为彩色； 

  (四) 照片规格为 8.5 厘米×12.5 厘米或者 10 厘米×15 厘米。 

  照片应当附有简要文字说明；必要时，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黑白照片。 

    第二十条 品种权的申请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不予受理： 

  (一) 内容不全或者不符合规定格式的； 

  (二) 字迹不清或者有严重涂改的； 

  (三) 未使用中文的。 

    第二十一条 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可以要求申请人送交申请品种权的植物品种和对照品种的繁殖材料，

用于审查和检测。 



939 

 

    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应当自收到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通知之日起 3个月内送交繁殖材料。送交种子的，

申请人应当送至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指定的保藏机构；送交无性繁殖材料的，申请人应当送至植物新品种办

公室指定的测试机构。 

  申请人逾期不送交繁殖材料的，视为放弃申请。 

    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送交的繁殖材料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检疫；应检疫而未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

的，保藏机构或者测试机构不予接收。 

    第二十四条 申请人送交的繁殖材料不能满足测试或者检测需要以及不符合要求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

室可以要求申请人补交。 

  申请人三次补交繁殖材料仍不符合规定的，视为放弃申请。 

    第二十五条 申请人送交的繁殖材料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 与品种权申请文件中所描述的该植物品种的繁殖材料相一致； 

  (二) 最新收获或者采集的； 

  (三) 无病虫害； 

  (四) 未进行药物处理。 

  申请人送交的繁殖材料已经进行了药物处理，应当附有使用药物的名称、使用的方法和目的。 

    第二十六条 保藏机构或者测试机构收到申请人送交的繁殖材料的，应当向申请人出具收据。 

  保藏机构或者测试机构对申请人送交的繁殖材料经检测合格的，应当出具检验合格证明，并报告植物新品

种保护办公室；经检测不合格的，应当报告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由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保藏机构或者测试机构对申请人送交的繁殖材料，在品种权申请的审查期间和品种权的有效

期限内，应当保密和妥善保管。 

    第二十八条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其他外国组织申请品种权或者要求

优先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可以要求其提供下列文件： 

  (一) 国籍证明； 

  (二) 申请人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其营业所或者总部所在地的证明文件； 

  (三) 外国人、外国企业、外国其他组织的所属国承认中国的单位和个人可以按照该国国民的同等条件，在

该国享有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优先权和其他与品种权有关的证明文件。 

    第二十九条 申请人向国家林业局提出品种权申请之后，又向外国申请品种权的，可以请求植物新品种保

护办公室出具优先权证明文件；符合条件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应当出具优先权证明文件。 

    第三十条 申请人撤回品种权申请的，应当向国家林业局提出撤回申请，写明植物品种名称、申请号和申

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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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条 中国的单位和个人将在国内培育的植物新品种向国外申请品种权的，应当向国家林业局登

记。 

    第五章 品种权的审查批准 

    

    第三十二条 国家林业局对品种权申请进行初步审查时，可以要求申请人就有关问题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

陈述意见或者予以修正。 

    第三十三条 一件品种权申请包括二个以上品种权申请的，在实质审查前，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应当要

求申请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分案申请；申请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其申请未进行分案修正或者期满未答复的，

该申请视为放弃。 

    第三十四条 依照本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提出的分案申请，可以保留原申请日；享有优先权的，可保留优

先权日，但不得超出原申请的范围。 

  分案申请应当依照《条例》及本细则的有关规定办理各种手续。 

  分案申请的请求书中应当写明原申请的申请号和申请日。原申请享有优先权的，应当提交原申请的优先权

文件副本。 

    第三十五条 经初步审查符合《条例》和本细则规定条件的品种权申请，由国家林业局予以公告。 

  自品种权申请公告之日起至授予品种权之日前，任何人均可以对不符合《条例》和本细则规定的品种权申

请向国家林业局提出异议，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六条 品种权申请文件的修改部分，除个别文字修改或者增删外，应当按照规定格式提交替换页。 

    第三十七条 经实质审查后，符合《条例》规定的品种权申请，由国家林业局作出授予品种权的决定，向

品种权申请人颁发品种权证书，予以登记和公告。 

  品种权人应当自收到领取品种权证书通知之日起 3 个月内领取品种权证书，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第一

年年费。逾期未领取品种权证书并未缴纳年费的，视为放弃品种权，有正当理由的除外。 

  品种权自作出授予品种权的决定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八条 国家林业局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复审委员会)由植物育种专家、栽培专家、法律

专家和有关行政管理人员组成。 

  复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国家林业局主要负责人指定。 

  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根据复审委员会的决定办理复审的有关事宜。 

    第三十九条 依照《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向复审委员会请求复审的，应当提交符合国家林业局

规定格式的复审请求书，并附具有关的证明材料。复审请求书和证明材料应当各一式两份。 

  申请人请求复审时，可以修改被驳回的品种权申请文件，但修改仅限于驳回申请的决定所涉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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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条 复审请求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复审请求人可以在复审委员会指定的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或

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要求的，该复审请求视为放弃。 

    第四十一条 复审请求人在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前，可以撤回其复审请求。 

第六章 品种权的终止和无效 

    第四十二条 依照《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品种权在其保护期限届满前终止的，其终止日期为： 

  (一) 品种权人以书面声明放弃品种权的,自声明之日起终止； 

  (二) 品种权人未按照有关规定缴纳年费的，自补缴年费期限届满之日起终止； 

  (三) 品种权人未按照要求提供检测所需的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送交的繁殖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国家

林业局予以登记，其品种权自登记之日起终止； 

  (四) 经检测该授权品种不再符合被授予品种权时的特征和特性的，自国家林业局登记之日起终止。 

    第四十三条 依照《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请求宣告品种权无效的，应当向

复审委员会提交国家林业局规定格式的品种权无效宣告请求书和有关材料各一式两份，并说明所依据的事实和

理由。 

    第四十四条 已授予的品种权不符合《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规定的，由复审

委员会依据职权或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的书面请求宣告品种权无效。 

  宣告品种权无效，由国家林业局登记和公告，并由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通知当事人。 

    第四十五条 品种权无效宣告请求书中未说明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或者复审委员会就一项品种权无效宣

告请求已审理并决定仍维持品种权的，请求人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请求无效宣告的，复审委员会不予受理。 

    第四十六条 复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无效宣告请求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品种权无效宣告请求书副本和有关

材料送达品种权人。品种权人应当在收到后 3个月内提出陈述意见；逾期未提出的，不影响复审委员会审理。 

    第四十七条 复审委员会对授权品种作出更名决定的，由国家林业局登记和公告，并由植物新品种保护办

公室通知品种权人，更换品种权证书。 

  授权品种更名后，不得再使用原授权品种名称。 

    第四十八条 复审委员会对无效宣告的请求作出决定前，无效宣告请求人可以撤回其请求。 

    第七章 文件的递交、送达和期限 

    第四十九条 《条例》和本细则规定的各种事项，应当以书面形式办理。 

    第五十条 按照《条例》和本细则规定提交的各种文件应当使用中文，并采用国家统一规定的科技术语。 

  外国人名、地名和没有统一中文译文的科技术语，应当注明原文。 

  依照《条例》和本细则规定提交的证明文件是外文的，应当附送中文译文；未附送的，视为未提交证明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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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提交的各种文件可以打印，也可以使用钢笔或者毛笔书写，但要整齐清晰，纸张只限

单面使用。 

    第五十二条 依照《条例》和本细则规定，提交各种文件和有关材料的，当事人可以直接提交，也可以邮

寄。邮寄时，以寄出的邮戳日为提交日。寄出的邮戳日不清晰的，除当事人能够提供证明外，以收到日为提交

日。 

  依照《条例》和本细则规定，向当事人送达的各种文件和有关材料的，可以直接送交、邮寄或者以公告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委托代理机构的，送达代理机构；未委托代理机构的，送达当事人。 

  依本条第二款规定直接送达的，以交付日为送达日；邮寄送达的，自寄出之日起满 15 日，视为送达；公告

送达的，自公告之日起满 2 个月，视为送达。 

    第五十三条 《条例》和本细则规定的各种期限，以年或者月计算的，以其最后一月的相应日为期限届满

日；该月无相应日的，以该月最后一日为期限届满日；期限届满日是法定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为期限届满日。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特殊情况耽误《条例》和本细则规定的期限，造成其权利丧失的，自

障碍消除之日起 2个月内，但是最多不得超过自期限届满之日起 2年，可以向国家林业局说明理由并附具有关

证明材料，请求恢复其权利。 

    第五十五条 《条例》和本细则所称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第八章 费用和公报 

    第五十六条 申请品种权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申请费、审查费；需要测试的，应当缴纳测试费。授予品

种权的，应当缴纳年费。 

    第五十七条 当事人缴纳本细则第五十六条规定费用的，可以向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直接缴纳，也可以

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但不得使用电汇。 

  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的，应当注明申请号或者品种权证书号、申请人或者品种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费

用名称以及授权品种名称。 

  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时，以汇出日为缴费日。 

    第五十八条 依照《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在提交品种权申请的同时缴纳申请费，也可以

在收到缴费通知之日起 1个月内缴纳；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其申请视为撤回。 

  按照规定应当缴纳测试费的，自收到缴费通知之日起 1个月内缴纳；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其申请视

为放弃。 

    第五十九条 第一次年费应当于领取品种权证书时缴纳，以后的年费应当在前一年度期满前 1个月内预

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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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条 品种权人未按时缴纳第一年以后的年费或者缴纳数额不足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应当通知

品种权人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 6个月内补缴，同时缴纳金额为年费的 25%的滞纳金。 

    第六十一条 自本细则施行之日起 3 年内，当事人缴纳本细则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费用确有困难的，经申请

并由国家林业局批准，可以减缴或者缓缴。 

    第六十二条 国家林业局定期出版植物新品种保护公报，公告品种权申请、授予、转让、继承、终止等有

关事项。 

  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设置品种权登记簿，登记品种权申请、授予、转让、继承、终止等有关事项。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查处《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案件时，适用林业行政处罚程序的规

定。 

    第六十四条 《条例》所称的假冒授权品种，是指： 

  (一) 使用伪造的品种权证书、品种权号的； 

  (二) 使用已经被终止或者被宣告无效品种权的品种权证书、品种权号的； 

  (三) 以非授权品种冒充授权品种的； 

  (四) 以此种授权品种冒充他种授权品种的； 

  (五) 其他足以使他人将非授权品种误认为授权品种的。 

    第六十五条 当事人因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或者品种权发生纠纷，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受理的，应当

向国家林业局报告并附具人民法院已受理的证明材料。国家林业局按照有关规定作出中止或者终止的决定。 

    第六十六条 在初步审查、实质审查、复审和无效宣告程序中进行审查和复审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申请回避；当事人或者其他有利害关系人也可以要求其回避： 

  (一) 是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近亲属的； 

  (二) 与品种权申请或者品种权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三) 与当事人或者其他代理人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查和审理关系的。 

  审查人员的回避，由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决定；复审委员会人员的回避，由国家林业局决定。在回避申

请未被批准前，审查和复审人员不得终止履行职责。 

    第六十七条 任何人经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同意，可以查阅或者复制已经公告的品种权申请的案卷和品

种权登记簿。 

  依照《条例》和本细则的规定，已被驳回、撤回或者视为放弃品种权申请的材料和已被放弃、无效宣告或

者终止品种权的材料，由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予以销毁。 

    第六十八条 请求变更品种权申请人和品种权人的，应当向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办理著录事项变更手

续，并提出变更理由和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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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九条 本细则由国家林业局负责解释。 

    第七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9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５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５４次会议通过 法释［２００１］５号）  

  为依法受理和审判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有关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否应当授予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  

  （二）宣告授予的植物新品种权无效或者维持植物新品种权的纠纷案件；  

  （三）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更名的纠纷案件；  

  （四）实施强制许可的纠纷案件；  

  （五）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的纠纷案件；  

  （六）植物新品种申请权纠纷案件；  

  （七）植物新品种权权利归属纠纷案件；  

  （八）转让植物新品种申请权和转让植物新品种权的纠纷案件；  

  （九）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纠纷案件；  

  （十）不服省级以上农业、林业行政管理部门依据职权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处罚的纠纷案件；  

  （十一）不服县级以上农业、林业行政管理部门依据职权对假冒授权品种处罚的纠纷案件。  

  第二条 人民法院在依法审查当事人涉及植物新品种权的起诉时，只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戏?/a>》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的起诉条件，

均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三条 本解释第一条所列第（一）至（五）类案件，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审

理；第（六）至（十一）类案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

院作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  

  第四条 以侵权行为地确定人民法院管辖的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民事案件，其所称的侵权行为地，是指未

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以商业目的生产、销售该授权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所在地，或者将该授权品种的繁

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所在地。  

  第五条 关于是否应当授予植物新品种权的纠纷案件、宣告授予的植物新品种权无效或者维持植物新品种

权的纠纷案件、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更名的纠纷案件，应当以行政主管机关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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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关于实施强制许可的纠纷案件，应当以植物新品种审批机关为被告；关于强制许可使用费纠纷案件，应当

根据原告所请求的事项和所起诉的当事人确定被告。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内向行政主管机关植物新品种复审委

员会请求宣告该植物新品种权无效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中止诉讼。 

 

94.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第一章总则 

（2001 年 4 月 2日国务院公布） 

第一条 为了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的创新，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集成电路，是指半导体集成电路，即以半导体材料为基片，将至少有一个是有源元件的两个以上元

件和部分或者全部互连线路集成在基片之中或者基片之上，以执行某种电子功能的中间产品或者最终产品；  

  （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以下简称布图设计），是指集成电路中至少有一个是有源元件的两个以上元件

和部分或者全部互连线路的三维配置，或者为制造集成电路而准备的上述三维配置；  

  （三）布图设计权利人，是指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布图设计享有专有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四）复制，是指重复制作布图设计或者含有该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的行为；  

  （五）商业利用，是指为商业目的进口、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受保护的布图设计、含有该布图设计的

集成电路或者含有该集成电路的物品的行为。  

  第三条 中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创作的布图设计，依照本条例享有布图设计专有权。  

  外国人创作的布图设计首先在中国境内投入商业利用的，依照本条例享有布图设计专有权。  

  外国人创作的布图设计，其创作者所属国同中国签订有关布图设计保护协议或者与中国共同参加有关布图

设计保护国际条约的，依照本条例享有布图设计专有权。  

  第四条 受保护的布图设计应当具有独创性，即该布图设计是创作者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并且在其创作时

该布图设计在布图设计创作者和集成电路制造者中不是公认的常规设计。  

  受保护的由常规设计组成的布图设计，其组合作为整体应当符合前款规定的条件。 

  第五条 本条例对布图设计的保护，不延及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  

  第六条 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有关管理工作。   

                              第二章 布图设计专有权  

  第七条 布图设计权利人享有下列专有权：  

  （一）对受保护的布图设计的全部或者其中任何具有独创性的部分进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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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将受保护的布图设计、含有该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或者含有该集成电路的物品投入商业利用。  

  第八条 布图设计专有权经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登记产生。  

  未经登记的布图设计不受本条例保护。  

  第九条 布图设计专有权属于布图设计创作者，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依据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志而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布图

设计，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创作者。  

  由自然人创作的布图设计，该自然人是创作者。  

  第十条 两个以上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作创作的布图设计，其专有权的归属由合作者约定；未作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其专有权由合作者共同享有。  

  第十一条 受委托创作的布图设计，其专有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约定；未作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的，其专有权由受托人享有。  

  第十二条 布图设计专有权的保护期为１０年，自布图设计登记申请之日或者在世界任何地方首次投入商业

利用之日起计算，以较前日期为准。但是，无论是否登记或者投入商业利用，布图设计自创作完成之日起１５

年后，不再受本条例保护。  

  第十三条 布图设计专有权属于自然人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专有权在本条例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

的规定转移。  

  布图设计专有权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变更、终止后，其专有权在本条例规定的保

护期内由承继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没有承继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该布图

设计进入公有领域。  

                           第三章 布图设计的登记 

  第十四条 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负责布图设计登记工作，受理布图设计登记申请。  

  第十五条 申请登记的布图设计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申请布图设计登记，应当提交：  

  （一）布图设计登记申请表；  

  （二）布图设计的复制件或者图样；  

  （三）布图设计已投入商业利用的，提交含有该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样品；  

  （四）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七条 布图设计自其在世界任何地方首次商业利用之日起２年内，未向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登

记申请的，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不再予以登记。  

  第十八条 布图设计登记申请经初步审查，未发现驳回理由的，由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予以登记，发给

登记证明文件，并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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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布图设计登记申请人对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驳回其登记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

之日起３个月内，向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请求复审。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复审后，作出决定，并通知

布图设计登记申请人。布图设计登记申请人对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的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

之日起３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条 布图设计获准登记后，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发现该登记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当予以撤

销，通知布图设计权利人，并予以公告。布图设计权利人对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撤销布图设计登记的决定

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３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一条 在布图设计登记公告前，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其内容负有保密义务。  

                      第四章 布图设计专有权的行使   

  第二十二条 布图设计权利人可以将其专有权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其布图设计。   

  转让布图设计专有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登记，由国务院知识产

权行政部门予以公告。布图设计专有权的转让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许可他人使用其布图设计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第二十三条 下列行为可以不经布图设计权利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一）为个人目的或者单纯为评价、分析、研究、教学等目的而复制受保护的布图设计的；  

  （二）在依据前项评价、分析受保护的布图设计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布图设计的；  

  （三）对自己独立创作的与他人相同的布图设计进行复制或者将其投入商业利用的。  

  第二十四条 受保护的布图设计、含有该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或者含有该集成电路的物品，由布图设计权利

人或者经其许可投放市场后，他人再次商业利用的，可以不经布图设计权利人许可，并不向其支付报酬。  

  第二十五条 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或者经人民法院、不正当竞

争行为监督检查部门依法认定布图设计权利人有不正当竞争行为而需要给予补救时，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

可以给予使用其布图设计的非自愿许可。  

  第二十六条 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作出给予使用布图设计非自愿许可的决定，应当及时通知布图设计权

利人。 

  给予使用布图设计非自愿许可的决定，应当根据非自愿许可的理由，规定使用的范围和时间，其范围应当

限于为公共目的非商业性使用，或者限于经人民法院、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督检查部门依法认定布图设计权利人

有不正当竞争行为而需要给予的补救。  

  非自愿许可的理由消除并不再发生时，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布图设计权利人的请求，经审查

后作出终止使用布图设计非自愿许可的决定。  

  第二十七条 取得使用布图设计非自愿许可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享有独占的使用权，并且无权允

许他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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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条 取得使用布图设计非自愿许可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向布图设计权利人支付合理的

报酬，其数额由双方协商；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裁决。  

  第二十九条 布图设计权利人对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关于使用布图设计非自愿许可的决定不服的，布图

设计权利人和取得非自愿许可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关于使用布图设计非自

愿许可的报酬的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３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除本条例另有规定的外，未经布图设计权利人许可，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行为人必须立即停止侵

权行为，并承担赔偿责任：  

  （一）复制受保护的布图设计的全部或者其中任何具有独创性的部分的；  

  （二）为商业目的进口、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受保护的布图设计、含有该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或者含

有该集成电路的物品的。  

  侵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

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第三十一条 未经布图设计权利人许可，使用其布图设计，即侵犯其布图设计专有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

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布图设计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国

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处理。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

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产品或者物品。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１５日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应当事人的请求，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可以就侵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赔偿数

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二条 布图设计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专有权的行为，

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

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  

  第三十三条 在获得含有受保护的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或者含有该集成电路的物品时，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

由应当知道其中含有非法复制的布图设计，而将其投入商业利用的，不视为侵权。  

  前款行为人得到其中含有非法复制的布图设计的明确通知后，可以继续将现有的存货或者此前的订货投入

商业利用，但应当向布图设计权利人支付合理的报酬。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布图设计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申请布图设计登记和办理其他手续，应当按照规定缴纳费用。缴费标准由国务院物价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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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制定，并由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公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95.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宗旨 

  为了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以下简称布图设计）专有权，促进我国集成电路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根据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本细则）。 

  第二条 登记机构 

  条例所称的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是指国家知识产权局。 

  第三条 办理手续需用的形式 

  条例和本细则规定的各种文件，应当以书面形式或者以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定的其他形式办理。 

  第四条 代理机构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在国内申请布图设计登记和办理其他与布图设计有关的事务的，可以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办理。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申请布图设计登记和办理其

他与布图设计有关的事务的，应当委托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第五条 申请文件和申请日的确定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布图设计登记的，应当提交布图设计登记申请表和该布图设计的复制件或者图样；

布图设计在申请日以前已投入商业利用的，还应当提交含有该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样品。 

  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前款所述布图设计申请文件之日为申请日。如果申请文件是邮寄的，以寄出的邮戳日

为申请日。 

  第六条 文件的语言 

  依照条例和本细则规定提交的各种文件应当使用中文。国家有统一规定的科技术语的，应当采用规范词；

外国人名、地名和科技术语没有统一中文译文的，应当注明原文。 

  依照条例和本细则规定提交的各种证件和证明文件是外文的，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当事

人在指定期限内附送中文译文；期满未附送的，视为未提交该证件和证明文件。 

  第七条 文件的递交和送达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邮寄的各种文件，以寄出的邮戳日为递交日。邮戳日不清晰的，除当事人能够提出证明

外，以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文件之日为递交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各种文件，可以通过邮寄、直接送交或者其他方式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委托专利代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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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文件送交专利代理机构；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文件送交申请表中指明的联系人。 

  国家知识产权局邮寄的各种文件，自文件发出之日起满１５日，推定为当事人收到文件之日。根据国家知

识产权局规定应当直接送交的文件，以交付日为送达日。 

  文件送交地址不清，无法邮寄的，可以通过公告的方式送达当事人。自公告之日起满１个月，该文件视为

已经送达。 

  第八条 期限的计算 

  条例和本细则规定的各种期限的第一日不计算在期限内。期限以年或者月计算的，以其最后一月的相应日

为期限届满日；该月无相应日的，以该月最后一日为期限届满日。 

  期限届满日是法定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期限届满日。 

  第九条 权利的恢复和期限的延长 

  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而耽误本细则规定的期限或者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的期限，造成其权利丧失的，

自障碍消除之日起２个月内，但是最迟自期限届满之日起２年内，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说明理由并附具有关

证明文件，请求恢复其权利。 

  当事人因正当理由而耽误本细则规定的期限或者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的期限，造成其权利丧失的，可以自

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通知之日起２个月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说明理由，请求恢复其权利。 

  当事人请求延长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的期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说明理由并办理有

关手续。 

  条例规定的期限不得请求延长。 

  第十条 共有 

  布图设计是２个以上单位或者个人合作创作的，创作者应当共同申请布图设计登记；有合同约定的，从其

约定。 

  涉及共有的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每一个共同布图设计权利人在没有征得其他共同布图设计权利人同意的情

况下，不得将其所持有的那一部分权利进行转让、出质或者与他人订立独占许可合同或者排他许可合同。 

  第十一条 向外国人转让专有权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向外国人转让布图设计专有权的，在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转让登记时应当提交国务院

有关主管部门允许其转让的证明文件。 

  布图设计专有权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应当凭有关证明文件或者法律文书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著录项目变

更手续。 

    第二章 布图设计登记的申请和审查 

  第十二条 申请文件 

  以书面形式申请布图设计登记的，应当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布图设计登记申请表一式两份以及一份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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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复制件或者图样。 

  以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定的其他形式申请布图设计登记的，应当符合规定的要求。 

  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布图设计登记和办理其他手续的，应当同时提交委托书，

写明委托权限。 

  申请人有２个以上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除申请表中另有声明外，以申请表中指明的第一申请人为代

表人。 

  第十三条 申请表 

  布图设计登记申请表应当写明下列各项： 

  （一）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或者居住地； 

  （二）申请人的国籍； 

  （三）布图设计的名称； 

  （四）布图设计创作者的姓名或者名称； 

  （五）布图设计的创作完成日期； 

  （六）该布图设计所用于的集成电路的分类； 

  （七）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注明的有关事项；申请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其联系人的姓

名、地址、邮政编码及联系电话； 

  （八）布图设计有条例第十七条所述商业利用行为的，该行为的发生日； 

  （九）布图设计登记申请有保密信息的，含有该保密信息的图层的复制件或者图样页码编号及总页数； 

  （十）申请人或者专利代理机构的签字或者盖章； 

  （十一）申请文件清单； 

  （十二）附加文件及样品清单； 

  （十三）其他需要注明的事项。 

  第十四条 复制件或者图样 

  按照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提交的布图设计的复制件或者图样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复制件或者图样的纸件应当至少放大到用该布图设计生产的集成电路的２０倍以上；申请人可以同

时提供该复制件或者图样的电子版本；提交电子版本的复制件或者图样的，应当包含该布图设计的全部信息，

并注明文件的数据格式； 

  （二）复制件或者图样有多张纸件的，应当顺序编号并附具目录； 

  （三）复制件或者图样的纸件应当使用Ａ４纸格式；如果大于Ａ４纸的，应当折叠成Ａ４纸格式； 

  （四）复制件或者图样可以附具简单的文字说明，说明该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结构、技术、功能和其他需

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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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条 涉及保密信息的申请 

  布图设计在申请日之前没有投入商业利用的，该布图设计登记申请可以有保密信息，其比例最多不得超过

该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总面积的５０％。含有保密信息的图层的复制件或者图样页码编号及总页数应当与布图设

计登记申请表中所填写的一致。 

  布图设计登记申请有保密信息的，含有该保密信息的图层的复制件或者图样纸件应当置于在另一个保密文

档袋中提交。除侵权诉讼或者行政处理程序需要外，任何人不得查阅或者复制该保密信息。 

  第十六条 集成电路样品 

  布图设计在申请日之前已投入商业利用的，申请登记时应当提交４件含有该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样品，并

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所提交的４件集成电路样品应当置于能保证其不受损坏的专用器具中，并附具填写好的国家知识产

权局统一编制的表格； 

  （二）器具表面应当写明申请人的姓名、申请号和集成电路名称； 

  （三）器具中的集成电路样品应当采用适当的方式固定，不得有损坏，并能够在干燥器中至少存放十年。 

  第十七条 不予受理 

  布图设计登记申请有下列情形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不予受理，并通知申请人： 

  （一）未提交布图设计登记申请表或者布图设计的复制件或者图样的，已投入商业利用而未提交集成电路

样品的，或者提交的上述各项不一致的； 

  （二）外国申请人的所属国未与中国签订有关布图设计保护协议或者与中国共同参加有关国际条约； 

  （三）所涉及的布图设计属于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不予保护的； 

  （四）所涉及的布图设计属于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不予登记的； 

  （五）申请文件未使用中文的； 

  （六）申请类别不明确或者难以确定其属于布图设计的； 

  （七）未按规定委托代理机构的； 

  （八）布图设计登记申请表填写不完整的。 

  第十八条 文件的补正和修改 

  除本细则第十七条规定不予受理的外，申请文件不符合条例和本细则规定的条件的，申请人应当在收到国

家知识产权局的审查意见通知之日起２个月内进行补正。补正应当按照审查意见通知书的要求进行。逾期未答

复的，该申请视为撤回。 

  申请人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审查意见补正后，申请文件仍不符合条例和本细则的规定的，国家知识产权

局应当作出驳回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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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知识产权局可以自行修改布图设计申请文件中文字和符号的明显错误。国家知识产权局自行修改的，

应当通知申请人。 

  第十九条 申请的驳回 

  除本细则第十八条第二款另有规定的外，申请登记的布图设计有下列各项之一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作

出驳回决定，写明所依据的理由： 

  （一）明显不符合条例第二条第（一）、（二）项规定的； 

  （二）明显不符合条例第五条规定的。 

   第二十条 布图设计专有权的生效 

  布图设计登记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颁发布图设计登记证书，并在国

家知识产权局互联网站和中国知识产权报上予以公告。布图设计专有权自申请日起生效。 

  第二十一条 登记证书 

  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布图设计登记证书应当包括下列各项： 

  （一）布图设计权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地址； 

  （二）布图设计的名称； 

  （三）布图设计在申请日之前已经投入商业利用的，其首次商业利用的时间； 

  （四）布图设计的申请日及创作完成日； 

  （五）布图设计的颁证日期； 

  （六）布图设计的登记号； 

  （七）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印章及负责人签字。 

  第二十二条 更正 

  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布图设计公告中出现的错误，一经发现，应当及时更正，并对所作更正予以公告。 

第三章 布图设计登记申请的复审、复议和专有权的撤销 

  第二十三条 复审和撤销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利复审委员会）负责对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布图设计登记申

请决定不服而提出的复审请求的审查，以及负责对布图设计专有权撤销案件的审查。 

  第二十四条 复审的请求 

  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复审的，应当提交复审请求书，说明理由，必要时还应当附具有关证据。复审请求

书不符合条例第十九条有关规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受理。 

  复审请求不符合规定格式的，复审请求人应当在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的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该复

审请求视为未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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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条 复审程序中文件的修改 

  复审请求人在提出复审请求或者在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通知书作出答复时，可以修改布图设计申请文

件；但是修改应当仅限于消除驳回决定或者复审通知书指出的缺陷。 

  第二十六条 复审决定 

  专利复审委员会进行审查后，认为布图设计登记申请的复审请求不符合条例或者本细则有关规定的，应当

通知复审请求人，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期满未答复的，该复审请求视为撤回；经陈述意见或者进行

修改后，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该申请仍不符条例和本细则有关规定的，应当作出维持原驳回决定的复审决定。 

  专利复审委员会进行复审后，认为原驳回决定不符合条例和本细则有关规定的，或者认为经过修改的申请

文件消除了原驳回决定指出的缺陷的，应当撤销原驳回决定，通知原审查部门对该申请予以登记和公告。 

  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应当写明复审决定的理由，并通知布图设计登记申请人。 

  第二十七条 复审请求的撤回 

  复审请求人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前，可以撤回其复审请求。 

  复审请求人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前撤回其复审请求的，复审程序终止。 

  第二十八条 复议请求 

  当事人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或者有争议的，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复议部

门申请复议： 

  （一）不予受理布图设计申请的； 

  （二）将布图设计申请视为撤回的； 

  （三）不允许恢复有关权利的请求的； 

  （四）其他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二十九条 撤销程序 

  布图设计登记公告后，发现登记的布图设计专有权不符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第二条第（一）、

（二）项、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二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的，由专利复审委员会撤销该布图设计专有

权。 

  撤销布图设计专有权的，应当首先通知该布图设计权利人，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期满未答复

的，不影响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撤销布图设计专有权的决定。 

  专利复审委员会撤销布图设计专有权的决定应当写明所依据的理由，并通知该布图设计权利人。 

  第三十条 撤销决定的公告 

  对专利复审委员会撤销布图设计专有权的决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在人民法院维持专利

复审委员会撤销布图设计专有权决定的判决生效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将撤销该布图设计专有权的决定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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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知识产权局互联网站和中国知识产权报上公告。 

  被撤销的布图设计专有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 

第四章 布图设计专有权的保护 

  第三十一条 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放弃 

  布图设计权利人在其布图设计专有权保护期届满之前，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书面声明放弃该专有

权。 

  布图设计专有权已许可他人实施或者已经出质的，该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放弃应当征得被许可人或质权人的

同意。 

  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放弃应当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和公告。 

  第三十二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侵权纠纷案件的条件 

  根据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理布图设计专有权侵权纠纷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该布图设计已登记、公告； 

  （二）请求人是布图设计权利人或者与该侵权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 

  （三）有明确的被请求人； 

  （四）有明确的请求事项和具体的事实、理由； 

  （五）当事人任何一方均未就该侵权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三条 有关程序的中止和恢复 

  当事人因布图设计申请权或者布图设计专有权的归属发生纠纷，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可以请求国家知

识产权局中止有关程序。 

  依照前款规定请求中止有关程序的，应当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请求书，并附具人民法院的有关受理文件

副本。 

  在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应当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恢复有关程序的手续。自请求中止之日

起一年内，有关布图设计申请权或者布图设计专有权归属的纠纷未能结案，需要继续中止有关程序的，请求人

应当在该期限内请求延长中止。期满未请求延长的，国家知识产权局自行恢复有关程序。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裁定对布图设计专有权采取保全措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协助执行时中止被

保全的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有关程序。保全期限届满，人民法院没有裁定继续采取保全措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

自行恢复有关程序。 

第五章 费用 

  第三十四条 应缴纳的费用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布图设计登记和办理其他手续时，应当缴纳下列费用： 

  （一）布图设计登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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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著录事项变更手续费、延长期限请求费、恢复权利请求费； 

  （三）复审请求费； 

  （四）非自愿许可许可请求费、非自愿许可使用费的裁决请求费。 

  前款所列各种费用的数额，由国务院价格管理部门会同国家知识产权局另行规定。 

  第三十五条 缴费手续 

  条例和本细则规定的各种费用，可以直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缴纳，也可以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或者以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定的其他方式缴纳。 

  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的，应当在送交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汇单上至少写明正确的申请号以及缴纳的费用名

称。不符合本款规定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续。 

  直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缴纳费用的，以缴纳当日为缴费日；以邮局汇付方式缴纳费用的，以邮局汇出的邮

戳日为缴费日；以银行汇付方式缴纳费用的，以银行实际汇出日为缴费日。但是自汇出日至国家知识产权局收

到日超过１５日的，除邮局或者银行出具证明外，以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日为缴费日。 

  多缴、重缴、错缴布图设计登记费用的，当事人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退款请求，但是该请求应当自

缴费日起一年内提出。 

  第三十六条 缴费期限 

  申请人应当在收到受理通知书后２个月内缴纳布图设计登记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其申请视为撤

回。 

  当事人请求恢复权利或者复审的，应当在条例及本细则规定的相关期限内缴纳费用；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

足的，视为未提出请求。 

  著录事项变更手续费、非自愿许可请求费、非自愿许可使用费的裁决请求费应当自提出请求之日起１个月

内缴纳；延长期限请求费应当在相应期限届满前缴纳；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提出请求。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布图设计登记簿 

  国家知识产权局设置布图设计登记簿，登记下列事项： 

  （一）布图设计权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国籍和地址及其变更； 

  （二）布图设计的登记； 

  （三）布图设计专有权的转移和继承； 

  （四）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放弃； 

  （五）布图设计专有权的质押、保全及其解除； 

  （六）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撤销； 

  （七）布图设计专有权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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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恢复； 

  （九）布图设计专有权实施的非自愿许可。 

  第三十八条 布图设计公告 

  国家知识产权局定期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互联网站和中国知识产权报上登载布图设计登记公报，公布或者公

告下列内容： 

  （一）布图设计登记簿记载的著录事项； 

  （二）对地址不明的当事人的通知； 

  （三）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更正； 

  （四）其他有关事项。 

  第三十九条 公众查阅和复制 

  布图设计登记公告后，公众可以请求查阅该布图设计登记簿或者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该登记簿的副

本。公众也可以请求查阅该布图设计的复制件或者图样的纸件。 

  本细则第十四条所述的电子版本的复制件或者图样，除侵权诉讼或者行政处理程序需要外，任何人不得查

阅或者复制。 

  第四十条 失效案卷的处理 

  布图设计登记申请被撤回、视为撤回或者驳回的，以及布图设计专有权被声明放弃、撤销或者终止的，与

该布图设计申请或者布图设计专有权有关的案卷，自该申请失效或者该专有权失效之日起满３年后不予保存。 

  第四十一条 文件的邮寄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邮寄有关申请或者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文件，应当使用挂号信函，一件信函应当只包含同

一申请文件。电子版本的复制件或者图样和集成电路样品的邮寄方式应当保证其在邮寄过程中不受损坏。 

  第四十二条 本细则的解释 

  本细则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细则的实施日期 

  本细则自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9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政执法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以下简称布图设计）专有权，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条例第三十一条所称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是指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设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政执法委员会（以下简称行政执法委员会），负责处理侵犯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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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专有权的纠纷，调解侵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赔偿数额。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知识产权局应当协助、配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展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政执法工

作。 

  第三条 行政执法委员会处理侵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纠纷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循公正、

及时的原则。 

  行政执法委员会调解侵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赔偿数额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

上，促使当事人相互谅解，达成协议。 

第二章 处理和调解程序 

  第四条 请求行政执法委员会处理布图设计专有权侵权纠纷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该布图设计已登记、公告； 

  （二）请求人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权利人或者与该侵权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 

  （三）有明确的被请求人； 

  （四）有明确的请求事项和具体事实、理由； 

  （五）当事人任何一方均未就该侵权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条 请求人提出请求，应当向行政执法委员会提交请求书以及所涉及的布图设计登记证书副本。请求

人应当按照被请求人的数量提供相应数量的请求书副本。 

  第六条 请求书应当记载以下内容： 

  （一）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委托代理人的，代理人

的姓名和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 

  （二）被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三）请求处理的事项和具体事实、理由。 

  有关证据和证明材料可以请求书附件的形式提交。 

  请求书应当由请求人签名或盖章。 

  第七条 请求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请求人采用的布图设计与受保护的布图设计全部相同或者与受保护

的布图设计中任何具有独创性的部分相同。 

  受保护的布图设计尚未投入商业利用的，请求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请求人有获知该布图设计的实际可

能性。 

  第八条 请求不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行政执法委员会应当在收到请求之日起的７日内通知请求人不

予受理。 

  请求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行政执法委员会应当在收到请求之日起的７日内通知

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予以补正。逾期未补正或者经补正仍不符合规定的，请求被视为未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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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行政执法委员会应当及时立案并通知请求人，

同时，应指定３名或３名以上单数承办人员组成合议组处理该侵权纠纷。 

  第九条 立案后，行政执法委员会应当及时将请求书及其附件的副本以寄交、直接送交或者其他方式送达

被请求人，要求其在收到请求书副本之日起１５日内提交答辩书一式２份。被请求人逾期不提交答辩书的，不

影响行政执法委员会进行处理。 

  被请求人提交答辩书的，行政执法委员会应当在收到答辩书之日起的７日内将答辩书副本以寄交、直接送

交或者其他方式送达请求人。 

  第十条 侵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涉及复杂技术问题，需要进行鉴定的，行政执法委员会可以委托有关单

位进行专业技术鉴定。鉴定意见或者结论需经当事人质证方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鉴定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十一条 在侵犯布图设计专用权纠纷的处理过程中，专利复审委员会对该布图设计专用权启动撤销程序

的，行政执法委员会可以根据情况需要决定是否中止处理程序。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委员会处理侵犯布图设计设计专有权的纠纷，可以根据案情需要决定是否进行口头审

理。行政执法委员会决定进行口头审理的，应当至少在口头审理３日前让当事人得知进行口头审理的时间和地

点。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或者未经允许中途退出口头审理的，对请求人按撤回请求处理，对被请求人按缺席处

理。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委员会举行口头审理的，应当将口头审理的参加人和审理要点记入笔录，经核对无误

后，由案件承办人员和参加人签名或盖章。 

  第十四条 除当事人达成调解、和解协议，或者请求人撤回请求之外，行政执法委员会处理侵犯布图设计

专用权的纠纷应当作出处理决定书，写明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姓名、地址； 

  （二）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和理由； 

  （三）认定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理由和依据； 

  （四）处理决定，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应当明确写明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的侵权行为的类型、对象和

范围；认定侵权行为不成立的，应当驳回请求人的请求； 

  （五）不服处理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处理决定书应当由案件承办人员署名，加盖行政执法委员会的业务专用章。 

  第十五条 对行政执法委员会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由行政执法委员会主任

委托合议组出庭应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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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在行政执法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作出认定侵权成立的处理决定或者判决之后，被请求人就同一

布图设计专用权再次作出相同类型的侵权行为，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处理的，行政执

法委员会可以直接作出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的处理决定。 

  第十七条 当事人请求行政执法委员会就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的，应当提交请求书。 

  请求书应当记载以下内容： 

  （一）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被请求人的姓名或名称、地址； 

  （三）请求调解的具体事项和理由。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委员会收到请求书后，应当及时将请求书副本通过寄交、直接送交或者其他方式送达

被请求人，要求其在收到请求书副本之日起的１５日内提交意见陈述书。 

  第十九条 被请求人提交意见陈述书并同意进行调解的，行政执法委员会应当及时立案，并通知请求人和

被请求人进行调解的时间和地点。 

  被请求人逾期未提交意见陈述书，或者在意见陈述书中表示不接受调解的，行政执法委员会不予立案，并

通知请求人。 

  第二十条 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并交行政执法

委员会备案；未达成协议的，行政执法委员会以撤销案件的方式结案，并通知双方当事人。 

第三章 调查取证 

  第二十一条 行政执法委员会处理侵犯布图设计专用权的纠纷，可以根据案情需要，在处理过程中依职权

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委员会调查收集证据可以采用拍照、摄像等方式进行现场勘验；查阅、复制与案件

有关的合同、帐册等有关文件；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行政执法委员会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由案件承办人员、被调查的单位或者个人签名或者

盖章。被调查的单位或者个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应当在笔录上注明。 

  第二十三条 行政执法委员会调查收集证据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式，从涉嫌侵权的产品中抽取一部分作

为样品。被抽取样品的数量应当以能够证明事实为限。 

  行政执法委员会进行抽样取证应当制作笔录，写明被抽取样品的名称、特征、数量。笔录应当由案件承办

人员、被调查单位或个人签字或盖章。 

  第二十四条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又无法进行抽样取证的情况下，行政执法委员会可以进

行登记保存，并在七日内作出决定。 

  经登记保存的证据，被调查的单位或个人不得销毁或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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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执法委员会进行登记保存应当制作笔录，写明被登记保存证据的名称、特征、数量以及保存地点。笔

录应当由案件承办人员、被调查的单位或个人签名或盖章。 

  第二十五条 行政执法委员会调查收集证据、核实证据材料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如实提供，协助调

查。 

  第二十六条 行政执法委员会调查收集证据、核实证据材料的，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如实提供，协助调

查。 

  行政执法委员会委托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协助调查收集证据，应当提出

明确的要求。接受委托的部门应当及时、认真地协助调查收集证据，并尽快回复。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行政执法委员会认定侵权行为成立，作出处理决定书的，应当采取下列措施制止侵权行为： 

  （一）被请求人复制受保护的布图设计的，责令其立即停止复制行为，没收、销毁复制的图样、掩膜、专

用设备以及含有该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 

  （二）被请求人为商业目的进口、销售的，责令其立即停止进口、销售或者提供行为，没收、销毁有关图

样、掩膜； 

  （三）被请求人为商业目的进口、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含有受保护的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并且知道

或者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其中含有非法复制的布图设计的，责令其立即停止进口、销售或者提供行为，没收、

销毁该集成电路； 

  （四）被请求人为商业目的进口、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含有侵权集成电路的物品，并且知道或者有合

理理由应当知道其中含有非法复制的布图设计的，责令其立即停止进口、销售或者提供行为，从尚未销售、提

供的物品中拆除该集成电路，没收、销毁该集成电路；被请求人拒不拆除的，没收、销毁该物品； 

  （五）停止侵权行为的其他必要措施。 

  第二十八条 行政执法委员会作出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处理决定后，被请求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的，在诉讼期间不停止决定的执行。 

  被请求人对行政执法委员会作出的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处理决定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国家知

识产权局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97.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收费项目和标准 

根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的规定，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和办理有关手

续，应当缴纳费用。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2003 年 4 月 15 日发布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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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关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费等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03]85 号）的规定，现将集成电

路布图设计登记收费项目和标准公布如下：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金额单位：人民币） 

  一、布图设计登记费，每件 2000 元 

  二、布图设计登记复审请求费，每件 300 元 

  三、著录事项变更手续费，每件每次 100 元 

  四、延长期限请求费，每件每次 300 元 

  五、恢复布图设计登记权利请求费，每件 1000 元 

  六、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请求费，每件 300 元 

  七、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支付报酬裁决费，每件 300 元 

  本公告自 4月 15 日起执行。 

 

98.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维护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是指海关对与进出口货物有关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

规保护的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专利权（以下统称知识产权）实施的保护。  

    第三条 国家禁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进出口。  

    海关依照有关法律和本条例的规定实施知识产权保护，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规定的有关权力。  

    第四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应当向海关提出采取保护措施的申请。  

    第五条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海关如

实申报与进出口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状况，并提交有关证明文件。  

    第六条 海关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时，应当保守有关当事人的商业秘密。  

    第二章 知识产权的备案  

    第七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将其知识产权向海关总署申请备案；申请备案的，应当

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注册地或者国籍等；  

    （二）知识产权的名称、内容及其相关信息；  

    （三）知识产权许可行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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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行使知识产权的货物的名称、产地、进出境地海关、进出口商、主要特征、价

格等；  

    （五）已知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的制造商、进出口商、进出境地海关、主要特征、价格等。  

    前款规定的申请书内容有证明文件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附送证明文件。  

    第八条 海关总署应当自收到全部申请文件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备案的决定，并书面通知

申请人；不予备案的，应当说明理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总署不予备案：  

    （一）申请文件不齐全或者无效的；  

    （二）申请人不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  

    （三）知识产权不再受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  

    第九条 海关发现知识产权权利人申请知识产权备案未如实提供有关情况或者文件的，海关总署可以撤销

其备案。  

    第十条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自海关总署准予备案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１０年。  

    知识产权有效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有效期届满前６个月内，向海关总署申请

续展备案。每次续展备案的有效期为１０年。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有效期届满而不申请续展或者知识产权不再受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海

关保护备案随即失效。  

    第十一条 知识产权备案情况发生改变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自发生改变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向海

关总署办理备案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知识产权权利人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给他人合法进出口或者海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造

成严重影响的，海关总署可以根据有关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有关备案，也可以主动撤销有关备案。  

    第三章 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申请及其处理  

    第十二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发现侵权嫌疑货物即将进出口的，可以向货物进出境地海关提出扣留侵权嫌疑

货物的申请。  

    第十三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应当提交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文件，并提供足以

证明侵权事实明显存在的证据。  

    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注册地或者国籍等；  

    （二）知识产权的名称、内容及其相关信息；  

    （三）侵权嫌疑货物收货人和发货人的名称；  

    （四）侵权嫌疑货物名称、规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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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侵权嫌疑货物可能进出境的口岸、时间、运输工具等。  

    侵权嫌疑货物涉嫌侵犯备案知识产权的，申请书还应当包括海关备案号。  

    第十四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应当向海关提供不超过货物等值的担保，用于

赔偿可能因申请不当给收货人、发货人造成的损失，以及支付货物由海关扣留后的仓储、保管和处置等费用；

知识产权权利人直接向仓储商支付仓储、保管费用的，从担保中扣除。具体办法由海关总署制定。  

    第十五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申请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符合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并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

的规定提供担保的，海关应当扣留侵权嫌疑货物，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并将海关扣留凭单送达收货人或

者发货人。  

    知识产权权利人申请扣留侵权嫌疑货物，不符合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或者未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的规

定提供担保的，海关应当驳回申请，并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  

    第十六条 海关发现进出口货物有侵犯备案知识产权嫌疑的，应当立即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知识产

权权利人自通知送达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依照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提出申请，并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

提供担保的，海关应当扣留侵权嫌疑货物，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并将海关扣留凭单送达收货人或者发货

人。知识产权权利人逾期未提出申请或者未提供担保的，海关不得扣留货物。  

    第十七条 经海关同意，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收货人或者发货人可以查看有关货物。  

    第十八条 收货人或者发货人认为其货物未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的，应当向海关提出书面说明

并附送相关证据。  

    第十九条 涉嫌侵犯专利权货物的收货人或者发货人认为其进出口货物未侵犯专利权的，可以在向海关提

供货物等值的担保金后，请求海关放行其货物。知识产权权利人未能在合理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海关应

当退还担保金。  

    第二十条 海关发现进出口货物有侵犯备案知识产权嫌疑并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后，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

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海关应当自扣留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对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是否侵犯知识产权

进行调查、认定；不能认定的，应当立即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  

    第二十一条 海关对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进行调查，请求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提供协助的，有关知识产权

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处理涉及进出口货物的侵权案件请求海关提供协助的，海关应当予以协助。  

    第二十二条 海关对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及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时，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收货人或者发货人

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三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向海关提出采取保护措施的申请后，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就被扣留的侵权

嫌疑货物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或者财产保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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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收到人民法院有关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或者财产保全的协助执行通知的，应当予以协助。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应当放行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  

    （一）海关依照本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扣留侵权嫌疑货物，自扣留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未收到人民法院

协助执行通知的；  

    （二）海关依照本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扣留侵权嫌疑货物，自扣留之日起５０个工作日内未收到人民法院

协助执行通知，并且经调查不能认定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侵犯知识产权的；  

    （三）涉嫌侵犯专利权货物的收货人或者发货人在向海关提供与货物等值的担保金后，请求海关放行其货

物的；  

    （四）海关认为收货人或者发货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货物未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的；  

    （五）在海关认定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为侵权货物之前，知识产权权利人撤回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申请

的。  

    第二十五条 海关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支付有关仓储、保管和处置

等费用。知识产权权利人未支付有关费用的，海关可以从其向海关提供的担保金中予以扣除，或者要求担保人

履行有关担保责任。  

    侵权嫌疑货物被认定为侵犯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将其支付的有关仓储、保管和处置等费用计

入其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第二十六条 海关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发现涉嫌犯罪案件的，应当将案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经海关调查后认定侵犯知识产权的，由海关予以没收。  

    海关没收侵犯知识产权货物后，应当将侵犯知识产权货物的有关情况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  

    被没收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可以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海关应当转交给有关公益机构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知识产权权利人有收购意愿的，海关可以有偿转让给知识产权权利人。被没收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无法用于社

会公益事业且知识产权权利人无收购意愿的，海关可以在消除侵权特征后依法拍卖，但对进口假冒商标货物，

除特殊情况外，不能仅清除货物上的商标标识即允许其进入商业渠道；侵权特征无法消除的，海关应当予以销

毁。  

    第二十八条 海关接受知识产权保护备案和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申请后，因知识产权权利人未提供确

切情况而未能发现侵权货物、未能及时采取保护措施或者采取保护措施不力的，由知识产权权利人自行承担责

任。  

    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后，海关不能认定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

的知识产权，或者人民法院判定不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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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条 进口或者出口侵犯知识产权货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海关工作人员在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时，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个人携带或者邮寄进出境的物品，超出自用、合理数量，并侵犯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知识产

权的，按照侵权货物处理。  

    第三十二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将其知识产权向海关总署备案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备案费。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５年７月５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同时废止。 

 

99.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海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法》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或者向海关总署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

境内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直接或者委托境内代理人提出申请，境外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由其在境内设立的办事

机构或者委托境内代理人提出申请。 

  知识产权权利人按照前款规定委托境内代理人提出申请的，应当出具规定格式的授权委托书。 

  第三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及其代理人（以下统称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即将进出口的侵权嫌疑货

物的，应当根据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向海关提出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申请。 

  第四条 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以下统称收发货人）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了解其进出口货

物的知识产权状况。海关要求申报进出口货物知识产权状况的，收发货人应当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向海关如实

申报并提交有关证明文件。 

  第五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或者收发货人向海关提交的有关文件或者证据涉及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权利人

或者收发货人应当向海关书面说明。 

  海关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应当保守有关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但海关应当依法公开的信息除外。 

第二章 知识产权备案 

  第六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向海关总署申请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应当向海关总署提交申请书。申请书

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注册地或者国籍、通信地址、联系人姓名、电话和传真号码、电

子邮箱地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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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注册商标的名称、核定使用商品的类别和商品名称、商标图形、注册有效期、注册商标的转让、变

更、续展情况等；作品的名称、创作完成的时间、作品的类别、作品图片、作品转让、变更情况等；专利权的

名称、类型、申请日期、专利权转让、变更情况等。 

  （三）被许可人的名称、许可使用商品、许可期限等。 

  （四）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行使知识产权的货物的名称、产地、进出境地海关、进出口商、主要特征、价

格等。 

  （五）已知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的制造商、进出口商、进出境地海关、主要特征、价格等。 

  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就其申请备案的每一项知识产权单独提交一份申请书。知识产权权利人申请国际注册

商标备案的，应当就其申请的每一类商品单独提交一份申请书。 

  第七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向海关总署提交备案申请书，应当随附以下文件、证据： 

  （一）知识产权权利人个人身份证件的复印件、工商营业执照的复印件或者其他注册登记文件的复印件。 

  （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局签发的《商标注册证》的复印件。申请人经核准变更商标注册事

项、续展商标注册、转让注册商标或者申请国际注册商标备案的，还应当提交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局

出具的有关商标注册的证明；著作权登记部门签发的著作权自愿登记证明的复印件和经著作权登记部门认证的

作品照片。申请人未进行著作权自愿登记的，提交可以证明申请人为著作权人的作品样品以及其他有关著作权

的证据；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签发的专利证书的复印件。专利授权自公告之日起超过 1年的，还应当提交国务

院专利行政部门在申请人提出备案申请前 6个月内出具的专利登记簿副本；申请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

利备案的，还应当提交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 

  （三）知识产权权利人许可他人使用注册商标、作品或者实施专利，签订许可合同的，提供许可合同的复

印件；未签订许可合同的，提交有关被许可人、许可范围和许可期间等情况的书面说明。 

  （四）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行使知识产权的货物及其包装的照片。 

  （五）已知的侵权货物进出口的证据。知识产权权利人与他人之间的侵权纠纷已经人民法院或者知识产权

主管部门处理的，还应当提交有关法律文书的复印件。 

  （六）海关总署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或者证据。 

  知识产权权利人根据前款规定向海关总署提交的文件和证据应当齐全、真实和有效。有关文件和证据为外

文的，应当另附中文译本。海关总署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交有关文件或者证据的公证、认

证文书。 

  第八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向海关总署申请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或者在备案失效后重新向海关总署申

请备案的，应当缴纳备案费。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将备案费通过银行汇至海关总署指定账号。海关总署收取备

案费的，应当出具收据。备案费的收取标准由海关总署会同国家有关部门另行制定并予以公布。 

  知识产权权利人申请备案续展或者变更的，无需再缴纳备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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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权利人在海关总署核准前撤回备案申请或者其备案申请被驳回的，海关总署应当退还备案费。已

经海关总署核准的备案被海关总署注销、撤销或者因其他原因失效的，已缴纳的备案费不予退还。 

  第九条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自海关总署核准备案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10 年。自备案生效之日起知

识产权的有效期不足 10 年的，备案的有效期以知识产权的有效期为准。 

  《条例》施行前经海关总署核准的备案或者核准续展的备案的有效期仍按原有效期计算。 

  第十条 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有效期届满前 6 个月内，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向海关总署提出续展备案

的书面申请并随附有关文件。海关总署应当自收到全部续展申请文件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续展的

决定，并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不予续展的，应当说明理由。 

  续展备案的有效期自上一届备案有效期满次日起算，有效期为 10 年。知识产权的有效期自上一届备案有效

期满次日起不足 10 年的，续展备案的有效期以知识产权的有效期为准。 

  第十一条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经海关总署核准后，按照本办法第六条向海关提交的申请书内容发生改

变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自发生改变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海关总署提出变更备案的申请并随附有关文件。 

  第十二条 知识产权在备案有效期届满前不再受法律、行政法规保护或者备案的知识产权发生转让的，原

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自备案的知识产权不再受法律、行政法规保护或者转让生效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海关总

署提出注销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申请并随附有关文件。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备案有效期内放弃备案的，可以

向海关总署申请注销备案。 

  未依据本办法第十一条和本条前款规定向海关总署申请变更或者注销备案，给他人合法进出口造成严重影

响的，海关总署可以主动或者根据有关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注销有关知识产权的备案。 

  海关总署注销备案，应当书面通知有关知识产权权利人，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自海关总署注销之日起失

效。 

  第十三条 海关总署根据《条例》第九条的规定撤销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应当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

利人。 

  海关总署撤销备案的，知识产权权利人自备案被撤销之日起 1年内就被撤销备案的知识产权再次申请备案

的，海关总署可以不予受理。 

第三章 依申请扣留 

  第十四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发现侵权嫌疑货物即将进出口并要求海关予以扣留的，应当根据《条例》第十

三条的规定向货物进出境地海关提交申请书。有关知识产权未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权利人还应当随附

本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的文件、证据。 

  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还应当向海关提交足以证明侵权事实明显存在的证据。知识

产权权利人提交的证据，应当能够证明以下事实： 

  （一）请求海关扣留的货物即将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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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货物上未经许可使用了侵犯其商标专用权的商标标识、作品或者实施了其专利。 

  第十五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应当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向海关提供相当于货物

价值的担保。 

  第十六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提出的申请不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或者未按照本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提

供担保的，海关应当驳回其申请并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 

  第十七条 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应当将货物的名称、数量、价值、收发货人名称、申报进出口日

期、海关扣留日期等情况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 

  经海关同意，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查看海关扣留的货物。 

  第十八条 海关自扣留侵权嫌疑货物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扣押有关货物书面通知

的，应当予以协助；未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扣押通知或者知识产权权利人要求海关放行有关货物的，海关应当放

行货物。 

  第十九条 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应当将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扣留凭单送达收发货人。 

  经海关同意，收发货人可以查看海关扣留的货物。 

  第二十条 收发货人根据《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请求放行其被海关扣留的涉嫌侵犯专利权货物的，应当

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与货物等值的担保金。 

  收发货人请求海关放行涉嫌侵犯专利权货物，符合前款规定的，海关应当放行货物并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

利人。 

  知识产权权利人就有关专利侵权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在前款规定的海关书面通知送达之日起 30 个

工作日内向海关提交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的复印件。 

第四章 依职权调查处理 

  第二十一条 海关对进出口货物实施监管，发现进出口货物涉及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且进出口商或

者制造商使用有关知识产权的情况未在海关总署备案的，可以要求收发货人在规定期限内申报货物的知识产权

状况和提交相关证明文件。 

  收发货人未按照前款规定申报货物知识产权状况、提交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海关有理由认为货物涉嫌侵犯在

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的，海关应当中止放行货物并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 

  第二十二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在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海关书面通知送达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按照

下列规定予以回复： 

  （一）认为有关货物侵犯其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并要求海关予以扣留的，向海关提出扣留侵权嫌疑

货物的书面申请并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三条或者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提供担保； 

  （二）认为有关货物未侵犯其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或者不要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向海关书

面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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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海关同意，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查看有关货物。 

  第二十三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根据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

的，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向海关提供担保： 

  （一）货物价值不足人民币 2万元的，提供相当于货物价值的担保； 

  （二）货物价值为人民币 2万至 20 万元的，提供相当于货物价值 50%的担保，但担保金额不得少于人民币

2万元； 

  （三）货物价值超过人民币 20 万元的，提供人民币 10 万元的担保。 

  知识产权权利人根据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请求海关扣留涉嫌侵犯商标专用权货物

的，可以依据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向海关总署提供总担保。 

  第二十四条 在海关总署备案的商标专用权的知识产权权利人，经海关总署核准可以向海关总署提交银行

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出具的保函，为其向海关申请商标专用权海关保护措施提供总担保。 

  总担保的担保金额应当相当于知识产权权利人上一年度向海关申请扣留侵权嫌疑货物后发生的仓储、保管

和处置等费用之和；知识产权权利人上一年度未向海关申请扣留侵权嫌疑货物或者仓储、保管和处置等费用不

足人民币 20 万元的，总担保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0 万元。 

  自海关总署核准其使用总担保之日至当年 12 月 31 日，知识产权权利人根据《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请求

海关扣留涉嫌侵犯其已在海关总署备案的商标专用权的进出口货物的，无需另行提供担保，但知识产权权利人

未按照《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支付有关费用或者未按照《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海关总

署向担保人发出履行担保责任通知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根据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提出申请并根据本办法第二

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提供担保的，海关应当扣留侵权嫌疑货物并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知识产权权

利人未提出申请或者未提供担保的，海关应当放行货物。 

  第二十六条 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应当将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扣留凭单送达收发货人。 

  经海关同意，收发货人可以查看海关扣留的货物。 

  第二十七条 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后，应当依法对侵权嫌疑货物以及其他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收发货人

和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对海关调查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证据。 

  海关对侵权嫌疑货物进行调查，可以请求有关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提供咨询意见。 

  知识产权权利人与收发货人就海关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达成协议，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并随附相关协议，

要求海关解除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海关除认为涉嫌构成犯罪外，可以终止调查。 

  第二十八条 海关对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进行调查，不能认定货物是否侵犯有关知识产权的，应当自扣留

侵权嫌疑货物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收发货人。 

  海关不能认定货物是否侵犯有关专利权的，收发货人向海关提供相当于货物价值的担保后，可以请求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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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行货物。海关同意放行货物的，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对海关不能认定有关货物是否侵犯其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根据《条例》第二十

三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或者财产保全的措施。 

  海关自扣留侵权嫌疑货物之日起 50 个工作日内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扣押有关货物书面通知的，应当予以协

助；未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扣押通知或者知识产权权利人要求海关放行有关货物的，海关应当放行货物。 

  第三十条 海关作出没收侵权货物决定的，应当将下列已知的情况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 

  （一）侵权货物的名称和数量； 

  （二）收发货人名称； 

  （三）侵权货物申报进出口日期、海关扣留日期和处罚决定生效日期； 

  （四）侵权货物的启运地和指运地； 

  （五）海关可以提供的其他与侵权货物有关的情况。 

  人民法院或者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处理有关当事人之间的侵权纠纷，需要海关协助调取与进出口货物有关的

证据的，海关应当予以协助。 

  第三十一条 海关发现个人携带或者邮寄进出境的物品，涉嫌侵犯《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知识产权并超出

自用、合理数量的，应当予以扣留，但旅客或者收寄件人向海关声明放弃并经海关同意的除外。 

  海关对侵权物品进行调查，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予以协助。进出境旅客或者进出境邮件的收寄件人认为海

关扣留的物品未侵犯有关知识产权或者属于自用的，可以向海关书面说明有关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据。 

  第三十二条 进出口货物或者进出境物品经海关调查认定侵犯知识产权，根据《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和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应当由海关予以没收，但当事人无法查清的，自海关制发有关公告之日起满 3个月后可由

海关予以收缴。 

  进出口侵权行为有犯罪嫌疑的，海关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第五章 货物处置和费用 

  第三十三条 对没收的侵权货物，海关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置： 

  （一）有关货物可以直接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或者知识产权权利人有收购意愿的，将货物转交给有关公益机

构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或者有偿转让给知识产权权利人； 

  （二）有关货物不能按照第（一）项的规定处置且侵权特征能够消除的，在消除侵权特征后依法拍卖。拍

卖货物所得款项上交国库； 

  （三）有关货物不能按照第（一）、（二）项规定处置的，应当予以销毁。 

  海关拍卖侵权货物，应当事先征求有关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意见。海关销毁侵权货物，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

提供必要的协助。有关公益机构将海关没收的侵权货物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以及知识产权权利人接受海关委托销

毁侵权货物的，海关应当进行必要的监督。 



972 

 

  第三十四条 海关协助人民法院扣押侵权嫌疑货物或者放行被扣留货物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支付货物

在海关扣留期间的仓储、保管和处置等费用。 

  海关没收侵权货物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按照货物在海关扣留后的实际存储时间支付仓储、保管和处置

等费用。但海关自没收侵权货物的决定送达收发货人之日起 3个月内不能完成货物处置，且非因收发货人申请

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货物处置方面的其他特殊原因导致的，知识产权权利人不需支付 3 个月后的有关

费用。 

  海关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拍卖侵权货物的，拍卖费用的支出按照有关规定办

理。 

  第三十五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未按照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支付有关费用的，海关可以从知识产权权利

人提交的担保金中扣除有关费用或者要求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 

  海关没收侵权货物的，应当在货物处置完毕并结清有关费用后向知识产权权利人退还担保金或者解除担保

人的担保责任。 

  海关协助人民法院扣押侵权嫌疑货物或者根据《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二）、（四）项的规定放

行被扣留货物的，收发货人可以就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的担保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海关自协助人民法院

扣押侵权嫌疑货物或者放行货物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未收到人民法院就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的担保采取财产

保全措施的协助执行通知的，海关应当向知识产权权利人退还担保金或者解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收到人民法

院协助执行通知的，海关应当协助执行。 

  第三十六条 海关根据《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放行被扣留的涉嫌侵犯专利权的货物后，知识产权权利人

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向海关提交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复印件的，海关应当根据人民法院的判

决结果处理收发货人提交的担保金；知识产权权利人未提交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复印件的，海关应当退还

收发货人提交的担保金。对知识产权权利人向海关提供的担保，收发货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海关

未收到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的担保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协助执行通知的，应当自处理收发货人提交

的担保金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后，向知识产权权利人退还担保金或者解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收到人民法院协助

执行通知的，海关应当协助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海关参照本办法对奥林匹克标志和世界博览会标志实施保护。 

  第三十八条 在本办法中，“担保”指担保金、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保函。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中货物的价值由海关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货

物价值由海关依法估定。 

  第四十条 本办法第十七条、二十一条、二十八条规定的海关书面通知可以采取直接、邮寄、传真或者其

他方式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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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自海关书面通知送达之日的次日起计

算。期限的截止按照以下规定确定： 

  （一） 知识产权权利人通过邮局或者银行向海关提交文件或者提供担保的，以期限到期日 24 时止； 

  （二） 知识产权权利人当面向海关提交文件或者提供担保的，以期限到期日海关正常工作时间结束止。 

  第四十二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收发货人根据本办法向海关提交有关文件复印件的，应当将复印件与文件

原件进行核对。经核对无误后，应当在复印件上加注“与原件核对无误”字样并予以签章确认。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09 年 7 月 1日起施行。2004 年 5 月 25 日海关总署令第 114 号公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100.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展会期间知识产权保护，维护会展业秩序，推动会展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

关行政法规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举办的各类经济技术贸易展览会、展销会、博览会、交易会、

展示会等活动中有关专利、商标、版权的保护。 

    第三条 展会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展会期间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调、监督、 检查，维护展会的正常交易秩序。 

  第四条 展会主办方应当依法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展会主办方在招商招展时，应加强对参展方

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参展项目（包括展品、展板及相关宣传资料等）的知识产权状况的审查。在展会期

间，展会主办方应当积极配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展会主办方可通过与参展方签订参展期间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或合同的形式，加强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第五条 参展方应当合法参展，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并应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或司法部门的调查予

以配合。 

第二章 投诉处理 

  第六条 展会时间在三天以上（含三天），展会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的，展会主办方应在展会期间设立知识

产权投诉机构。设立投诉机构的，展会举办地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派员进驻，并依法对侵权案件进行处

理。 

  未设立投诉机构的，展会举办地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展会知识产权保护的指导、监督和有关

案件的处理，展会主办方应当将展会举办地的相关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联系人、联系方式等在展会场馆的

显著位置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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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展会知识产权投诉机构应由展会主办方、展会管理部门、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

门的人员组成，其职责包括： 

  （一）接受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投诉，暂停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展品在展会期间展出； 

  （二）将有关投诉材料移交相关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 

  （三）协调和督促投诉的处理； 

  （四）对展会知识产权保护信息进行统计和分析； 

  （五）其他相关事项。 

  第八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向展会知识产权投诉机构投诉也可直接向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权利人

向投诉机构投诉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合法有效的知识产权权属证明：涉及专利的，应当提交专利证书、专利公告文本、专利权人的身份

证明、专利法律状态证明；涉及商标的，应当提交商标注册证明文件，并由投诉人签章确认，商标权利人身份

证明；涉及著作权的，应当提交著作权权利证明、著作权人身份证明； 

  （二）涉嫌侵权当事人的基本信息； 

  （三）涉嫌侵权的理由和证据； 

  （四）委托代理人投诉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第九条 不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展会知识产权投诉机构应当及时通知投诉人或者请求人补充有关材

料。未予补充的，不予接受。 

  第十条 投诉人提交虚假投诉材料或其他因投诉不实给被投诉人带来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展会知识产权投诉机构在收到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投诉材料后，应于 24 小时内将其移交有

关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二条 地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受理投诉或者处理请求的，应当通知展会主办方，并及时通知被投诉

人或者被请求人。 

  第十三条在处理侵犯知识产权的投诉或者请求程序中，地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展会的展期指

定被投诉人或者被请求人的答辩期限。 

  第十四条被投诉人或者被请求人提交答辩书后，除非有必要作进一步调查，地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应

当及时作出决定并送交双方当事人。 

  被投诉人或者被请求人逾期未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地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作出决定。 

  第十五条 展会结束后，相关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将有关处理结果通告展会主办方。展会主办方

应当做好展会知识产权保护的统计分析工作，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展会管理部门。 

第三章 展会期间专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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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展会投诉机构需要地方知识产权局协助的，地方知识产权局应当积极配合，参与展会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地方知识产权局在展会期间的工作可以包括： 

  （一）接受展会投诉机构移交的关于涉嫌侵犯专利权的投诉，依照专利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二）受理展出项目涉嫌侵犯专利权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依照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三）受理展出项目涉嫌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的举报，或者依职权查处展出项目中假冒他人专利和冒

充专利的行为，依据专利法第五十八条和第五十九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地方知识产权局对侵犯专利权的投诉或者处理请求不予受理： 

  （一）投诉人或者请求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的； 

  （二）专利权正处于无效宣告请求程序之中的； 

  （三）专利权存在权属纠纷，正处于人民法院的审理程序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调解程序之中的； 

  （四）专利权已经终止，专利权人正在办理权利恢复的。 

  第十八条 地方知识产权局在通知被投诉人或者被请求人时，可以即行调查取证，查阅、复制与案件有关的

文件，询问当事人，采用拍照、摄像等方式进行现场勘验，也可以抽样取证。 

  地方知识产权局收集证据应当制作笔录，由承办人员、被调查取证的当事人签名盖章。被调查取证的当事

人拒绝签名盖章的，应当在笔录上注明原因；有其他人在现场的，也可同时由其他人签名。 

第四章 展会期间商标保护 

  第十九条展会投诉机构需要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协助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参与展

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展会期间的工作可以包括： 

  （一）接受展会投诉机构移交的关于涉嫌侵犯商标权的投诉，依照商标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二）受理符合商标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侵犯商标专用权的投诉； 

  （三）依职权查处商标违法案件。 

  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侵犯商标专用权的投诉或者处理请求不予受理： 

  （一）投诉人或者请求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商标侵权诉讼的； 

  （二）商标权已经无效或者被撤销的。 

  第二十一条 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受理后，可以根据商标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进行调查和处理。 

第五章 展会期间著作权保护 

  第二十二条展会投诉机构需要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协助的，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积极配合，

参与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在展会期间的工作可以包括： 

  （一）接受展会投诉机构移交的关于涉嫌侵犯著作权的投诉，依照著作权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二）受理符合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的投诉，根据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三条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在受理投诉或请求后，可以采取以下手段收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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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查阅、复制与涉嫌侵权行为有关的文件档案、帐簿和其他书面材料； 

  （二）对涉嫌侵权复制品进行抽样取证； 

  （三）对涉嫌侵权复制品进行登记保存。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对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投诉，地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侵权成立的，应会同会展管理部

门依法对参展方进行处理。 

  第二十五条 对涉嫌侵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处理请求，地方知识产权局认定侵权成立的，应当依据

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关于禁止许诺销售行为的规定以及专利法第五十七条关于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责令被请求人从展会上撤出侵权展品，销毁介绍侵权展品的宣传材料，更换介绍侵权项

目的展板。 

  对涉嫌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处理请求，被请求人在展会上销售其展品，地方知识产权局认定侵权成立

的，应当依据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关于禁止销售行为的规定以及第五十七条关于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

为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责令被请求人从展会上撤出侵权展品。 

  第二十六条 在展会期间假冒他人专利或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地方

知识产权局应当依据专利法第五十八条和第五十九条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七条 对有关商标案件的处理请求，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侵权成立的，应当根据《商标法》、

《商标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八条 对侵犯著作权及相关权利的处理请求，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侵权成立的，应当根据著

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处罚，没收、销毁侵权展品及介绍侵权展品的宣传材料，更换介绍展出项目的展

板。 

  第二十九条 经调查，被投诉或者被请求的展出项目已经由人民法院或者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作出判定侵

权成立的判决或者决定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地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直接作出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

条、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所述的处理决定。 

  第三十条 请求人除请求制止被请求人的侵权展出行为之外，还请求制止同一被请求人的其他侵犯知识产权

行为的，地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对发生在其管辖地域之内的涉嫌侵权行为，可以依照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

规以及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十一条 参展方侵权成立的，展会管理部门可依法对有关参展方予以公告；参展方连续两次以上侵权行

为成立的，展会主办方应禁止有关参展方参加下一届展会。 

  第三十二条 主办方对展会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展会管理部门应对主办方给予警告，并视情节依法对其再

次举办相关展会的申请不予批准。 

第七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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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条 展会结束时案件尚未处理完毕的，案件的有关事实和证据可经展会主办方确认，由展会举办地

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在 15 个工作日内移交有管辖权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中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是指专利、商标和版权行政管理部门；本办法中的展会管理

部门是指展会的审批或者登记部门。 

  第三十五条本办法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二）相关国际条约 

 

 

 

 

101.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第一条 

  〔本联盟的建立；工业产权的范围〕①  

    ① 为了便于识别各条的内容，特增加了标题。（法语）签订本中无此标题。  

  （１）适用本公约的国家组成联盟，以保护工业产权。 

  （２）工业产权的保护对象有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货源标记或原产

地名称，和制止不正当竞争。 

  （３）对工业产权应作最广义的理解，不仅应适用于工业和商业本身，而且也应同样适用于农业和采掘

业，适用于一切制成品或天然产品，例如：酒类、谷物、烟叶、水果、牲畜、矿产品、矿泉水、啤酒、花卉和

谷类的粉。 

  （４）专利应包括本联盟国家的法律所承认的各种工业专利，如输入专利、改进专利、增补专利和增补证

书等。 

   第二条 

  〔本联盟各国国民的国民待遇〕 

  （１）本联盟任何国家的国民，在保护工业产权方面，在本联盟所有其他国家内应享有各该国法律现在授

予或今后可能授予各该国国民的各种利益；一切都不应损害本公约特别规定的权利。因此，他们应和各该国国

民享有同样的保护，对侵犯他们的权利享有同样的法律上的救济手段，但是以他们遵守对各该国国民规定的条

件和手续为限。 

  （２）但是，对于本联盟国家的国民不得规定在其要求保护的国家须有住所或营业所才能享有工业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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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本联盟每一国家法律中关于司法和行政程序、管辖权、以及指定送达地址或委派代理人的规定，工

业产权法中可能有要求的，均明确地予以保留。 

  第三条 

  〔某类人与本联盟国家的国民同样待遇〕 

  本联盟以外各国的国民，在本联盟一个国家的领土内设有住所或有真实和有效的工商业营业所的，应享有

与本联盟国家国民同样的待遇。 

  第四条 

  〔Ａ．至Ｉ．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发明人证书： 

   优先权 Ｇ．专利：申请的分案〕 

   Ａ．（１）已经在本联盟的一个国家正式提出专利、实用新型注册、外观设计注册或商标注册的申请的任

何人，或其权利继受人，为了在其他国家提出申请，在以下规定的期间内应享有优先权。 

  （２）依照本联盟任何国家的本国立法，或依照本联盟各国之间缔结的双边或多边条约，与正规的国家申

请相当的任何申请，应认为产生优先权。 

  （３）正规的国家申请是指足以确定在有关国家中提出申请日期的任何申请，而不问该申请以后的结局如

何。 

  Ｂ．因此，在上述期间届满前在本联盟的任何其他国家后来提出的任何申请，不应由于在这期间完成的任

何行为，特别是另外一项申请的提出、发明的公布或利用、外观设计复制品的出售、或商标的使用而成为无

效，而且这些行为不能产生任何第三人的权利或个人占有的任何权利。第三人在作为优先权根据的第一次申请

的日期以前所取得的权利，依照本联盟每一国家的国内法予以保留。 

  Ｃ．（１）上述优先权的期间，对于专利和实用新型应为十二个月，对于外观设计和商标应为六个月。 

  （２）这些期间应自第一次申请的申请日起算；申请日不应计入期间之内。 

  （３）如果期间的最后一日是请求保护地国家的法定假日或者是主管机关不接受申请的日子，期间应延至

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４）在本联盟同一国家内就第（２）项所称的以前第一次申请同样的主题所提出的后一申请，如果在提

出该申请时前一申请已被撤回、放弃或驳回，没有提供公众阅览，也没有遗留任何权利，而且如果前一申请还

没有成为要求优先权的根据，应认为是第一次申请，其申请日应为优先权期间的起算日。在这以后，前一申请

不得作为要求优先权的根据。 

  Ｄ．（１）任何人希望利用以前提出的一项申请的优先权的，需要作出声明，说明提出该申请的日期和受

理该申请的国家。每一国家应确定必须作出该项声明的最后日期。 

  （２）这些事项应在主管机关的出版物中，特别是应在有关的专利证书和说明书中予以载明。 

  （３）本联盟国家可以要求作出优先权声明的任何人提交以前提出的申请（说明书、附图等）的副本。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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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经原受理申请的机关证实无误后，不应要求任何认证，并且无论如何可以在提出后一申请后三个月内随时

提交，不需缴纳费用。本联盟国家可以要求该副本附有上述机关出具的载明申请日的证明书和译文。 

  （４）对提出申请时要求优先权的声明不得规定其他的手续。本联盟每一国家应确定不遵守本条规定的手

续的后果，但这种后果决不能超过优先权的丧失。 

  （５）以后，可以要求提供进一步的证明。 

  任何人利用以前提出的一项申请的优先权的，必须写明该申请的号码；该号码应依照上述第（２）项的规

定予以公布。 

  Ｅ．（１）在依靠以实用新型申请为根据的优先权而在一个国家提出外观设计申请的情况，优先权的期间

应与对外观设计规定的优先权期间一样。 

  （２）而且，依靠以专利申请为根据的优先权而在一个国家提出新实用型的申请是许可的，反之亦一样。 

  Ｆ．本联盟的任何国家不得由于申请人要求多项优先权（即使这些优先权产生于不同的国家），或者由于

要求一项或几项优先权的申请中有一个或几个因素没有包括在作为优先权基础的申请中，而拒绝给予优先权或

拒绝专利申请，但以在上述两种情况都有该国法律所规定的发明单一性为限。 

  关于作为优先权根据的申请中所没有包括的因素，以后提出的申请应该按照通常条件产生优先权。 

  Ｇ．（１）如果审查发现一项专利申请包含一个以上的发明，申请人可以将该申请分成若干分案申请，保

留第一次申请的日期为各该分案申请的日期，如果有优先权，并保有优先权的利益。 

  （２）申请人也可以主动将一项专利申请分案，保留第一次申请的日期为各该分案申请的日期，如果有优

先权，并保有优先权的利益。本联盟各国有权决定允许这种分案的条件。 

  Ｈ．不得以作为优先权根据的发明中的某些因素没有包含在原属国申请列举的请求权项中为理由，而拒绝

给予优先权，但以申请文件从全体看来已经明确地写明这些因素为限。 

  Ｉ．（１）在申请人有权自行选择申请专利证书或发明人证书的国家提出发明人证书的申请，应产生本条

规定的优先权，其条件和效力与专利证书的申请一样。 

  （２）在申请人有权自行选择申请专利证书或发明人证书的国家，发明人证书的申请人，根据本条关于申

请专利证书的规定，应享有以专利、实用新型或发明人证书的申请为根据的优先权。 

  第四条之二 

  〔专利：就同一发明在不同国家取得的专利是互相独立的〕 

  （１）本联盟国家的国民向本联盟各国申请的专利，与在其他国家，不论是否本联盟的成员国，就同一发

明所取得的专利是互相独立的。 

  （２）上述规定，应从不受限制的意义来理解，特别是指在优先权期间内申请的各项专利，就其无效和丧

失权利的理由以及其正常的期间而言，是互相独立的。 

  （３）本规定应适用于在其开始生效时已经存在的一切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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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在有新国家加入的情况下，本规定应同样适用于加入时各方面已经存在的专利。 

  （５）在本联盟各国，因享有优先权的利益而取得的专利的有效期间，与假设没有优先权的利益而申请或

授予的专利的有效期间相同。 

  第四条之三 

  〔专利：在专利证书上记载发明人〕 

  发明人有权要求在专利证书上记载自己是发明人。 

  第四条之四 

  〔专利：在法律限制销售的情况下取得专利的条件〕 

  不得以专利产品的销售或依专利方法制造的产品销售受到本国法律的限制或限定为理由，而拒绝授予专利

或使专利无效。 

  第五条 

  〔Ａ．专利：物品的输入；不实施或不充分实施；强制许 

   可 

   Ｂ．外观设计：不实施；物品的输入 Ｃ．商标：不使用； 

   不同的形式；共有人的使用 Ｄ．专利、实用新型、商 

   标、外观设计：标记〕 

  Ａ．（１）专利权人将在本联盟任何国家内制造的物品输入到对该物品授予专利的国家的，不应导致该项

专利的取消。 

  （２）本联盟各国都有权采取立法措施规定授予强制许可，以防止由于行使专利所赋予的专有权而可能产

生的滥用，例如：不实施。 

  （３）除强制许可的授予不足以防止上述滥用外，不应规定专利的取消。自授予第一个强制许可之日起两

年届满前不得提起取消或撤销专利的诉讼。 

  （４）自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四年届满以前，或自授予专利之日起三年届满以前，以后满期的期间为准，

不得以不实施或不充分实施为理由申请强制许可；如果专利权人的不作为有正当理由，应拒绝强制许可。这种

强制许可不是独占性的，而且除与利用该许可的部分企业或商誉一起转让外，不得转让，包括授予分许可证的

形式在内。 

  （５）上述各项规定准用于实用新型。 

  Ｂ．对外观设计的保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以不实施或以输入物品与受保护的外观设计相同为理由而

予以取消。 

  Ｃ．（１）如果在任何国家，注册商标的使用是强制的，只有经过适当的期间，而且只有有关人员不能证

明其不使用有正当理由，才可以取消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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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商标所有人使用的商标，在形式上与其在本联盟国家之一所注册的商标的形式只有细节的不同，而

并未改变其显著性的，不应导致注册无效，也不应减少对商标所给予的保护。 

  （３）根据请求保护地国家的本国法认为商标共同所有人的几个工商企业，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共同使用

同一商标，不应妨碍在本联盟任何国家内注册，也不应以任何方式减少对该商标所给予的保护，但以这种使用

并未导致公众产生误解，而且不违反公共利益为限。 

  Ｄ．不应要求在商品上表示或载明专利、实用新型、商标注册或外观设计保存，作为承认取得保护权利的

一个条件。 

  第五条之二 

  〔一切工业产权：缴纳权利维持费的宽限期 专利：恢复〕 

  （１）关于规定的工业产权维持费的缴纳，应给予不少于六个月的宽限期，但是如果本国法律有规定，应

缴纳附加费。 

  （２）本联盟各国对因未缴费而终止的专利有权规定予以恢复。 

  第五条之三 

  〔专利：构成船舶、飞机或陆上车辆一部分的专利器件〕 

  在本联盟任何国家内，下列情况不应认为是侵犯专利权人的权利： 

  １．本联盟其他国家的船舶暂时或偶然地进入上述国家的领水时，在该船的船身、机器、滑车装置、传动

装置及其他附件上使用构成专利主题的装置设备，但以专为该船的需要而使用这些装置设备为限； 

  ２．本联盟其他国家的飞机或陆上车辆暂时或偶然地进入上述国家时，在该飞机或陆地上车辆的构造或操

纵中，或者在该飞机或陆上车辆附件的构造或操纵中使用构成专利主题的装置设备。 

  第五条之四 

  〔专利：利用输入国的专利方法制造产品的输入〕 

  一种产品输入到对该产品的制造方法有专利保护的本联盟国家时，专利权人对该输入产品应享有输入国法

律，根据方法专利对在该国制造的产品所授予的一切权利。 

  第五条之五 

  〔外观设计〕 

  外观设计在本联盟所有国家均应受到保护。 

  第六条 

  〔商标：注册条件；同一商标在不同国家所受保护的独立性〕 

  （１）商标的申请和注册条件，在本联盟各国由其本国法律决定。 

  （２）但对本联盟国家的国民在本联盟任何国家提出的商标注册申请，不得以未在原属国申请、注册或续

展为理由而予以拒绝，也不得使注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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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在本联盟一个国家正式注册的商标，与在联盟其他国家注册的商标，包括在原属国注册的商标在

内，应认为是互相独立的。 

  第六条之二 

  〔商标：驰名商标〕 

  （１）本联盟各国承诺，如本国法律允许，应依职权，或依有关当事人的请求，对商标注册国或使用国主

管机关认为在该国已经属于有权享受本公约利益的人所有而驰名、并且用于相同或类似商品的商标构成复制、

仿制或翻译，易于产生混淆的商标，拒绝或取消注册，并禁止使用。这些规定，在商标的主要部分构成对上述

驰名商标的复制或仿制，易于产生混淆时，也应适用。 

  （２）自注册之日起至少五年的期间内，应允许提出取消这种商标的请求。本联盟各国可以规定一个期

间，在这期间内必须提出禁止使用的请求。 

  （３）对于依恶意取得注册或使用的商标提出取消注册或禁止使用的请求，不应规定时间限制。 

  第六条之三 

  〔商标：关于国徽、官方检验印章和政府间组织徽记的禁例〕 

  （１）（ａ）本联盟各国同意，对未经主管机关许可，而将本联盟国家的国徽、国旗和其他的国家徽记、

各该国用以表明监督和保证的官方符号和检验印章以及从徽章学的观点看来的任何仿制用作商标或商标的组成

部分，拒绝注册或使其注册无效，并采取适当措施禁止使用。 

  （ｂ）上述（ａ）项规定应同样适用于本联盟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徽章、旗帜、

其他徽记、缩写和名称，但已成为现行国际协定规定予以保护的徽章，旗帜、其他徽记、缩写和名称除外。 

  （ｃ）本联盟任何国家无须适用上述（ｂ）项规定，以免损害本公约在该国生效前善意取得的权利的所有

人。在上述（ａ）项所指的商标的使用或注册性质上不会使公众理解为有关组织与这种徽章、旗帜、徽记、缩

写和名称有联系时，或者如果这种使用或注册性质上大概不会使公众误解为使用人与该组织有联系时，本联盟

国家无须适用该项规定。 

  （２）关于禁止使用表明监督、保证的官方符号和检验印章的规定，应该只适用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

用包含该符号或印章的商标的情况。 

  （３）（ａ）为了实施这些规定，本联盟国家同意，将它们希望或今后可能希望、完全或在一定限度内受

本条保护的国家徽记与表明监督保证的官方符号和检验印章的清单，以及以后对该项清单的一切修改，经由国

际局相互通知。本联盟各国应在适当的时候使公众可以得到用这样方法通知的清单。 

  但是，就国旗而言，这种相互通知并不是强制性的。 

  （ｂ）本条第（１）款（ｂ）项的规定，仅适用于政府间国际组织经由国际局通知本联盟国家的徽章、旗

帜、其他徽记、缩写和名称。 

  （４）本联盟任何国家如有异议，可以在收到通知后十二个月内经由国际局向有关国家或政府间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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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５）至于国旗，上述第（１）款规定的措施仅适用于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６日以后注册的商标。 

  （６）至于本联盟国家国旗以外的国家徽记、官方符号和检验印章，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徽章、旗帜、

其他徽记、缩写和名称，这些规定仅适用于接到上面第（３）款规定的通知超过两个月后所注册的商标。 

  （７）在有恶意的情况下，各国有权取消即使是在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６日以前注册的含有国家徽记，符号

和检验印章的商标。 

  （８）任何国家的国民经批准使用其本国国家徽记、符号和检验印章者，即使与其他国家的国家徽记、符

号和检验印章相类似，仍可使用。 

  （９）本联盟各国承诺，如未经批准而在商业中使用本联盟其他国家的国徽，具有使人对商品的原产地产

生误解的性质时，应禁止其使用。 

  （１０）上述各项规定不应妨碍各国行使第六条之五Ｂ款第（３）项所规定的权利，即对未经批准而含有

本联盟国家所采用的国徽、国旗、其他国家徽记，或官方符号和检验印章，以及上述第（１）款所述的政府间

国际组织特有符号的商标，拒绝予以注册或使其注册无效。 

  第六条之四 

  〔商标：商标的转让〕 

  （１）根据本联盟国家的法律，商标的转让只有在与其所属商行或商誉同时转让方为有效时，如该商行或

商誉座落在该国的部分，连同在该国制造或销售标有被转让商标的商品的专有权一起转让予受让人，即足以承

认其转让为有效。 

  （２）如果受让人使用受让的商标事实上会具有使公众对使用该商标的商品的原产地、性质或重要品质发

生误解的性质，上述规定并不使本联盟国家负有承认该项商标转让为有效的义务。 

  第六条之五 

  〔商标：在本联盟一个国家注册的商标 

   在本联盟其他国家所受的保护〕 

  Ａ．（１）在原属国正式注册的每一商标，除应受本条规定的保留条件的约束外，本联盟其他国家也应和

在原属国注册那样接受申请和给予保护。各该国家在正式注册前可以要求提供原属国主管机关发给的注册证

书。该项注册证书无需认证。 

  （２）原属国系指申请人设有真实、有效的工商业营业所的本联盟国家；或者如果申请人在本联盟内没有

这样的营业所，则指他设有住所的本联盟国家；或者如果申请人在本联盟内没有住所，但是他是本联盟国家的

国民，则指他有国籍的国家。 

  Ｂ．除下列情况外，对本条所适用的商标既不得拒绝注册也不得使注册无效： 

  １．商标具有侵犯第三人在被请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既得权利的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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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商标缺乏显著特征，或者完全是由商业中用以表示商品的种类、质量、数量、用途、价值、原产地或

生产时间的符号或标记所组成，或者在被请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现代语言中或在善意和公认的商务实践中已经

成为惯用的； 

  ３．商标违反道德或公共秩序，尤其是具有欺骗公众的性质。这一点应理解为不得仅仅因为商标不符合商

标立法的规定即认为该商标违反公共秩序，除非该规定本身同公共秩序有关。 

  但本规定以适用第十条之二为条件，方可适用。 

  Ｃ．（１）决定一个商标是否适合于受保护，必须考虑到一切实际情况，特别是商标已使用期间的长短。 

  （２）商标中有的构成部分与在原属国受保护的商标有所不同，但并未改变其显著特征，亦不影响其与原

属国注册的商标形式上的同一性的，本联盟其他国家不得仅仅以此为理由而予以拒绝。 

  Ｄ．任何人要求保护的商标，如果未在原属国注册，不得享受本条各规定的利益。 

  Ｅ．但商标注册在原属国续展，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包含在该商标已经注册的本联盟其他国家续展注册的义

务。 

  Ｆ．在第四条规定的期间内提出商标注册的申请，即使原属国在该期间届满后才进行注册，其优先权利益

也不受影响。 

  第六条之六 

  〔商标：服务标记〕 

  本联盟各国承诺保护服务标记，不应要求它们对该项标记的注册作出规定。 

  第六条之七 

  〔商标：未经所有人授权而以代理人或代表人名义注册〕 

  （１）如果本联盟一个国家的商标所有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未经该所有人授权而以自己的名义向本联盟

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国家申请该商标的注册，该所有人有权反对所申请的注册或要求取消注册，或者，如该国法

律允许，该所有人可以要求将该项注册转让给自己，除非该代理人或代表人能证明其行为是正当的。 

  （２）商标所有人如未授权使用，以适用上述第（１）款的规定为条件，有权反对其代理人或代表人使用

其商标。 

  （３）各国立法可以规定商标所有人行使本条规定的权利的合理期限。 

  第七条 

  〔商标：使用商标的商品的性质〕 

  使用商标的商品的性质决不应成为该商标注册的障碍。 

  第七条之二 

  〔商标：集体商标〕 

  （１）如果社团的存在不违反其原属国的法律，即使该社团没有工商业营业所，本联盟各国也承诺受理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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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并保护属于该社团的集体商标。 

  （２）各国应自行审定关于保护集体商标的特别条件，如果商标违反公共利益，可以拒绝给予保护。 

  （３）如果社团的存在不违反原属国的法律，不得以该社团未在被请求给予保护国家设有营业所，或不是

根据该国的法律所组成为理由，拒绝对该社团的这些商标给予保护。 

  第八条 

  〔厂商名称〕 

  厂商名称应在本联盟一切国家内受到保护，没有申请或注册的义务，也不论其是否为商标的一部分。 

  第九条 

  〔商标、厂商名称：对非法标有商标或厂 

   商名称的商品在输入时予以扣押〕 

  （１）一切非法标有商标或厂商名称的商品，在输入到该项商标或厂商名称有权受到法律保护的本联盟国

家时，应予以扣押。 

  （２）在发生非法粘附上述标记的国家或在该商品已输入进去的国家，扣押应同样予以执行。 

  （３）扣押应依检察官或其他主管机关或有关当事人（无论为自然人或法人）的请求，按照各国本国法的

规定进行。 

  （４）各机关对于过境商品没有执行扣押的义务。 

  （５）如果一国法律不准许在输入时扣押，应代之以禁止输入或在国内扣押。 

  （６）如果一国法律既不准许在输入时扣押，也不准许禁止输入或在国内扣押，则在法律作出相应修改以

前，应代之以该国国民在此种情况下按该国法律可以采取的诉讼和救济手段。 

  第十条 

  〔虚伪标记：对标有虚伪的货源或生产者 

   标记的商品在输入时予以扣押〕 

  （１）前条各款规定应适用于直接或间接使用虚伪的货源标记、生产者、制造者或商人标记的情况。 

  （２）凡从事此项商品的生产、制造或销售的生产者，制造者或商人，无论为自然人或法人，其营业所设

在被虚伪标为货源的地方、该地所在的地区，或在虚伪标为货源的国家、或在使用该虚伪货源标记的国家者，

无论如何均应视为有关当事人。 

  第十条之二 

  〔不正当竞争〕 

  （１）本联盟国家有义务对各该国国民保证给予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有效保护。 

  （２）凡在工商业事务中违反诚实的习惯做法的竞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３）下列各项特别应予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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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具有不择手段地对竞争者的营业所、商品或工商业活动造成混乱性质的一切行为； 

  ２．在经营商业中，具有损害竞争者的营业所、商品或工商业活动商誉性质的虚伪说法； 

  ３．在经营商业中使用会使公众对商品的性质、制造方法、特点、用途或数量易于产生误解的表示或说

法。 

  第十条之三 

  〔商标、厂商名称、虚伪标记、不正当 

   竞争：救济手段、起诉权〕 

  （１）本联盟国家承诺保证本联盟其他国家的国民获得有效地制止第九条、第十条和第十条之二所述一切

行为适当的法律上救济手段。 

  （２）本联盟国家并承诺规定措施，准许不违反其本国法律而存在的联合会和社团，代表有利害关系的工

业家、生产者或商人，在被请求给予保护的国家法律允许该国的联合会和社团提出控诉的范围内，为了制止第

九条、第十条和第十条之二所述的行为，向法院或行政机关提出控诉。 

  第十一条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在某 

   些国际展览会中的临时保护〕 

  （１）本联盟国家应按其本国法律对在本联盟任何国家领土内举办的官方的或经官方承认的国际展览会展

出的商品中可以取得专利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商标，给予临时保护。 

  （２）该项临时保护不应延展第四条规定的期间。如以后要求优先权，任何国家的主管机关可以规定其期

间应自该商品在展览会展出之日起算。 

  （３）每一个国家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提供证明文件，证实展出的物品及其在展览会展出的日期。 

  第十二条 

  〔国家工业产权专门机构〕 

  （１）本联盟各国承诺设立工业产权专门机构和向公众传递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商标的中央机

构。 

  （２）该专门机构定期出版公报，按时公布： 

  （ａ）被授予专利的人的姓名和取得专利的发明的概要； 

  （ｂ）注册商标的复制。 

  第十三条 

  〔本联盟大会〕 

  （１）（ａ）本联盟设大会，由本联盟中受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约束的国家组成。 

  （ｂ）每一国政府应有一名代表，该代表可以由若干副代表、顾问和专家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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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各代表团的费用由委派该代表团的政府负担。 

  （２）（ａ）大会的职权如下： 

  （ｉ）处理有关维持和发展本联盟及执行本公约的一切事项； 

  （ｉｉ）对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下简称“本组织”）公约中所述的知识产权国际局（以下简称“国

际局”）作关于筹备修订会议的指示，但应适当考虑本联盟国家中不受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约束的国家所提的

意见； 

  （ｉｉｉ）审查和批准本组织总干事有关本联盟的报告和活动，并就本联盟权限内的事项对总干事作一切

必要的指示； 

  （ｉｖ）选举大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ｖ）审查和批准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活动，并对该委员会作指示； 

  （ｖｉ）决定本联盟计划和通过三年预算，并批准决算； 

  （ｖｉｉ）通过本联盟的财务规则； 

  （ｖｉｉｉ）为实现本联盟的目的，成立适当的专家委员会和工作组； 

  （ｉｘ）决定接受哪些非本联盟成员国的国家以及哪些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本联盟会议； 

  （ｘ）通过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的修改； 

  （ｘｉ）采取旨在促进实现本联盟目标的任何其他的适当行动； 

  （ｘｉｉ）履行按照本公约是适当的其他职责； 

  （ｘｉｉｉ）行使建立本组织公约中授予并经本联盟接受的权利。 

  （ｂ）关于与本组织管理的其他联盟共同有关的事项，大会应在听取本组织协调委员会的意见后作出决

议。 

  （３）（ａ）除（ｂ）项另有规定应适用该规定外，一名代表仅能代表一个国家。 

  （ｂ）本联盟一些国家根据一项专门协定的条款组成一个共同机构，对各该国家具有第十二条所述的国家

工业产权专门机构性质者，在讨论时，可以由这些国家中的一国作为共同代表。 

  （４）（ａ）大会每一成员国应有一票表决权。 

  （ｂ）大会成员国的半数构成开会的法定人数。 

  （ｃ）尽管有（ｂ）项的规定，如任何一次会议出席的国家不足大会成员国的半数，但达到三分之一或三

分之一以上时，大会可以作出决议，但是，除有关其本身的议事程序的决议外，所有其他决议只有符合下述条

件才能生效。国际局应将这些决议通知未出席的大会成员国，请其在通知之日起三个月的期间内以书面表示是

否赞成或弃权。如该期间届满时，这些表示是否赞成或弃权的国家数目，达到会议本身开会的法定人数所缺少

的国家数目，只要同时也取得了规定的多数票，这些决议即可生效。 



988 

 

  （ｄ）除第十七条第（２）款另有规定应适用该规定外，大会决议需有所投票数的三分之二票。 

  （ｅ）弃权不应认为是投票。 

  （５）（ａ）除（ｂ）项另有规定应适用该规定外，一名代表只能以一国名义投票。 

  （ｂ）第（３）款（ｂ）项所指的本联盟国家，一般应尽量派遣本国的代表团出席大会。然而，如其中任

何国家由于特殊原因不能派出本国代表团时，可以授权上述国家中其他国家代表团以其名义投票，但每一代表

团只能为一个国家代理投票。代理投票的权限应由国家元首或主管部长签署的文件授予。 

  （６）非大会成员国的本联盟国家应被允许作为观察员出席大会的会议。 

  （７）（ａ）大会通常会议每三年召开一次，由总干事召集，如无特殊情况，和本组织的大会同时间同地

点召开。 

  （ｂ）大会临时会议由总干事应执行委员会或占四分之一的大会成员国的要求召开。 

  （８）大会应通过其本身的议事规程。 

  第十四条 

  〔执行委员会〕 

  （１）大会设执行委员会。 

  （２）（ａ）执行委员会由大会从大会成员国中选出的国家组成。此外，本组织总部所在地国家，除第十

六条第（７）款（ｂ）项另有规定应适用该规定外，在该委员会中应有当然的席位。 

  （ｂ）执行委员会各成员国政府应各有一名代表，该代表可以由若干副代表、顾问和专家辅助。 

  （ｃ）各代表团的费用应由委派该代表团的政府负担。 

  （３）执行委员会成员国的数目应相当于大会成员国的四分之一。在确定席位数目时，用四除后余数不

计。 

  （４）选举执行委员会委员时，大会应适当注意公平的地理分配，以及组成执行委员会的国家中有与本联

盟有关系的专门协定的缔约国的必要性。 

  （５）（ａ）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任期，应自选出委员会的大会会议闭幕开始，直到下届通常会议闭幕为

止。 

  （ｂ）执行委员会委员可以连选连任，但其数目最多不得超过委员的三分之二。 

  （ｃ）大会应制定有关执行委员会委员选举和可能连选的详细规则。 

  （６）（ａ）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ｉ）拟定大会议事日程草案； 

  （ｉｉ）就总干事拟订的本联盟计划草案和三年预算向大会提出建议； 

  （ｉｉｉ）在计划和三年预算范围内，批准总干事拟定的年度预算和计划； 

  （ｉｖ）将总干事的定期报告和年度财务决算报告，附具适当的意见，提交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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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根据大会决议，并考虑到大会两届通常会议中间发生的情况，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总干事执行本

联盟的计划； 

  （ｖｉ）执行本公约所规定的其他职责。 

  （ｂ）关于与本组织管理的其他联盟共同有关的事项，执行委员会应在听取本组织协调委员会的意见后作

出决议。 

  （７）（ａ）执行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通常会议，由总干事召集，最好和本组织协调委员会同时间同地点

召开。 

  （ｂ）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应由总干事依其本人倡议或应委员会主席或四分之一委员的要求而召开。 

  （８）（ａ）执行委员会每一成员国应有一票表决权。 

  （ｂ）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半数构成开会的法定人数。 

  （ｃ）决议需有所投票数的简单多数。 

  （ｄ）弃权不应认为是投票。 

  （ｅ）一名代表仅能代表一个国家，并以一个国家名义投票。 

  （９）非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本联盟国家可以派观察员出席执行委员会的会议。 

  （１０）执行委员会应通过其本身的议事规程。 

  第十五条 

  〔国际局〕 

  （１）（ａ）有关本联盟的行政工作应由国际局执行。国际局是由本联盟的局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公

约所建立的联盟的局合并而成。 

  （ｂ）国际局特别应设置本联盟各机构的秘书处。 

  （ｃ）本组织总干事为本联盟最高行政官员，并代表本联盟。 

  （２）国际局汇集有关工业产权的情报并予以公布。本联盟各成员国应迅速将一切有关保护工业产权的新

法律和正式文本送交国际局；此外，还应向国际局提供其工业产权机构发表的保护工业产权直接有关并对国际

局工作有用的出版物。 

  （３）国际局应出版月刊。 

  （４）国际局应依请求向本联盟任何国家提供有关保护工业产权问题的情报。 

  （５）国际局应进行研究，并提供服务，以促进对工业产权的保护。 

  （６）总干事及其指定的职员应参加大会、执行委员会以及任何其他专家委员会或工作组的一切会议，但

无表决权。总干事或其指定的职员为这些机构的当然秘书。 

  （７）（ａ）国际局应按照大会的指示，与执行委员会合作，筹备对本公约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以外的其

他条款的修订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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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国际局可以就修订会议的筹备工作与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协商。 

  （ｃ）总干事及其指定的人员应参加这些会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８）国际局应执行指定的任何其他任务。 

  第十六条 

  〔财 务〕 

  （１）（ａ）本联盟应制定预算。 

  （ｂ）本联盟的预算应包括本联盟本身的收入和支出，对各联盟共同开支预算的摊款，以及需要时对本组

织成员国会议预算提供的款项。 

  （ｃ）不是专属于本联盟、而且也属于本组织所管理的其他一个或一个以上联盟的支出，应认为各联盟的

共同支出。本联盟在该项共同支出中的摊款应与本联盟在其中所享的利益成比例。 

  （２）本联盟预算的制定应适当考虑到与本组织管理的其他联盟预算相协调的需要。 

  （３）本联盟预算的财政来源如下： 

  （ｉ）本联盟国家的会费； 

  （ｉｉ）国际局提供有关联盟的服务所收的费用或款项； 

  （ｉｉｉ）国际局有关本联盟出版物的售款或版税； 

  （ｉｖ）赠款、遗赠和补助金； 

  （ｖ）租金、利息和其他杂项收入。 

  （４）（ａ）为了确定对预算应缴的会费，本联盟每一个国家应属于下列的一个等级，并以所属等级的单

位数为基础缴纳年度会费：  

    等级Ⅰ……………２５ 

    等级Ⅱ……………２０ 

    等级Ⅲ……………１５ 

    等级Ⅳ……………１０ 

    等级Ⅴ…………… ５ 

    等级Ⅵ…………… ３ 

    等级Ⅶ…………… １  

  （ｂ）除已经指定等级外，每一国家应在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同时，表明自己愿属哪一等级。任何国家

都可以改变其等级。如果选择较低的等级，必须在大会的一届通常会议上声明。这种改变应在该届会议的下一

历年开始时生效。 

  （ｃ）每一国家的年度会费的数额在所有国家向本联盟预算缴纳的会费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应与该国的单

位数额在所有缴纳会费国家的单位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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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会费应于每年一月一日缴纳。 

  （ｅ）一个国家欠缴的会费数额等于或超过其前两个整年的会费数额的，不得在本联盟的任何机构（该国

为其成员）内行使表决权。但是如果本联盟的任何机构证实该国延迟缴费系由于特殊的和不可避免的情况，则

在这期间内可以允许该国在该机构继续行使其表决权。 

  （ｆ）如预算在新的财政年度开始前尚未通过，按财务规则的规定，预算应与上一年度预算的水平相同。 

  （５）国际局提供有关本联盟的服务应收的费用或款项的数额由总干事确定，并报告大会和执行委员会。 

  （６）（ａ）本联盟应设工作基金，由本联盟每一国家一次缴纳的款项组成，如基金不足，大会应决定予

以增加。 

  （ｂ）每一国家向上述基金初次缴纳的数额或在基金增加时缴纳的数额，应与建立基金或决定增加基金的

一年该国缴纳的会费成比例。 

  （ｃ）缴款的比例和条件应由大会根据总干事的建议，并听取本组织协调委员会的意见后规定。 

  （７）（ａ）在本组织与其总部所在地国家缔结的总部协定中应规定，工作基金不足时该国应给予贷款。

每次贷款的数额和条件应由本组织和该国签订单独的协定。该国在承担贷款义务期间，应在执行委员会中有当

然席位。 

  （ｂ）（ａ）项所指的国家和本组织都各自有权以书面通知废除贷款的义务。废除应于发出通知当年年底

起三年后生效。 

  （８）帐目审查工作应按财务规则的规定，由本联盟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或外界审计师进行。审计师应由

大会在征得其同意后指定。 

  第十七条 

  〔对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的修正〕 

  （１）修正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条和本条的提案，可以由大会成员国、执行委员会或总干事提出。

这类提案应由总干事至少在提交大会审议六个月前通知大会成员国。 

  （２）对第（１）款所述各条的修正案须由大会通过。通过需要有所投票数的四分之三票，但第十三条和

本款的修正案需要有所投票数的五分之四票。 

  （３）第（１）款所述各条的修正案，总干事在收到大会通过修正案时，四分之三的大会成员国依照各该

国宪法程序，表示接受修正案的书面通知一个月后发生效力。各该条的修正案在经接受后，对修正案生效时大

会成员国以及以后成为大会成员国的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但有关增加本联盟国家的财政义务的修正案，仅对

通知接受该修正案的国家有约束力。 

  第十八条 

  〔对第一条至第十二条和第十八条至第三十条的修订〕 

  （１）本公约应交付修订，以便采用一些旨在改善本联盟制度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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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为此目的，将陆续在本联盟国家之一举行各该国家代表的会议。 

  （３）对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的修正应按照第十七条的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专门协定〕 

  不言而喻，本联盟国家在与本公约的规定不相抵触的范围内，保留有相互间分别签订关于保护工业产权的

专门协定的权利。 

  第二十条 

  〔本联盟国家的批准或加入；生效〕 

  （１）（ａ）本联盟任何国家已在本议定书上签字者，可以批准本议定书，未签字者可以加入本议定书。

批准书和加入书应递交总干事保存。 

  （ｂ）本联盟任何国家可以在其批准书或加入书中声明其批准或加入不适用于： 

  （ｉ）第一条至第十二条，或 

  （ｉｉ）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 

  （ｃ）本联盟任何国家根据（ｂ）项的规定声明其批准或加入的效力不适用于该项所述的两组条文之一

者，可以随时声明将其批准或加入的效力扩大至该组条文。该项声明书应递交总干事保存。 

  （２）（ａ）第一条至第十二条，对于最早递交批准书或加入书而未作上述第（１）款（ｂ）项第（ｉ）

目所允许的声明的本联盟十个国家，在递交第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三个月后，发生效力。 

  （ｂ）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对于最早递交批准书或加入书而未作上述第（１）款（ｂ）项第（ｉｉ）目

所允许的声明的本联盟十个国家，在递交第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三个月后，发生效力。 

  （ｃ）以第（１）款（ｂ）项第（ｉ）目所述的两组条文按照（ａ）项（ｂ）项的规定每一组开始生效为

条件，除第（１）款（ｂ）项另有规定应适用该规定外，第一条至第十七条，对于（ａ）项和（ｂ）项所述的

递交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以外的、或按第（１）款（ｃ）项递交声明的任何国家以外的本联盟任何国家，在

总干事就该项递交发出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后，发生效力，除非所递交的批准书、加入书或声明已经指定以后的

日期。在后一情况下，本议定书对该国应在其指定的日期发生效力。 

  （３）第十八条至第三十条，对递交批准书或加入书的本联盟任何国家，应在第（１）款（ｂ）项所述的

两组条文中任何一组条文，按照第（２）款（ａ）、（ｂ）或（ｃ）项对该国生效的日期中比较早的那一日发

生效力。 

  第二十一条 

  〔本联盟以外国家的加入；生效〕 

  （１）本联盟以外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本议定书，成为本联盟的成员国。加入书应递交总干事保存。 

  （２）（ａ）本联盟以外的任何国家在本议定书的任何规定发生效力前一个月或一个月以上递交加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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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议定书应在该规定按照第二十条第（２）款（ａ）项或（ｂ）项最先发生效力之日对该国发生效力，除

非该加入书已经指定以后的日期；但应遵守下列条件： 

  （ｉ）如第一条至第十二条在上述日期尚未发生效力，在这些规定发生效力以前该国应暂时代之以受里斯

本议定书第一条至第十二条的约束； 

  （ｉｉ）如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在上述日期尚未发生效力，在这些规定发生效力以前该国应暂时代之以受

里斯本议定书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３）款、第（４）款和第（５）款的约束。 

  如果该国在其加入书中指定了以后的日期，本议定书应在其指定的日期对该国发生效力。 

  （ｂ）本联盟以外的任何国家在本议定书的一组条文发生效力以后，或发生效力前一个月内，递交加入书

的，除应受（ａ）项但书的约束外，本议定书应在总干事发出该国已经加入的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后对该国发生

效力，除非该加入书已经指定以后的日期。在后一情况下，本议定书应在其指定的日期对该国发生效力。 

  （３）本联盟以外的任何国家在本议定书全部发生效力后或发生效力前一个月内递交加入书的，本议定书

应在总干事发出该国已经加入的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后对该国发生效力，除非该加入书已经指定以后的日期。在

后一情况下，本议定书应在其指定的日期对该国发生效力。 

  第二十二条 

  〔批准或加入的后果〕 

  除适用第二十条第（１）款（ｂ）项和第二十八条第（２）款的规定可能有例外外，批准或加入应自动导

致接受本议定书的全部条款并享受本议定书的全部利益。 

  第二十三条 

  〔加入以前的议定书〕 

  在本议定书全部发生效力以后，各国不得加入本公约前的议定书。 

  第二十四条 

  〔领 地〕 

  （１）任何国家可以在其批准书或加入书中声明，或在以后任何时候以书面通知总干事，本公约适用于该

国的声明或通知中所指定的由该国负责其对外关系的全部或部分领地。 

  （２）任何国家已经作出上述声明或提出上述通知的，可以在任何时候通知总干事，本公约停止适用于上

述的全部或部分领地。 

  （３）（ａ）根据（１）款提出的声明，应与包括该项声明的批准书或加入书同时发生效力；根据该款提

出的通知应在总干事通知此事后三个月发生效力。 

  （ｂ）根据第（２）款提出的通知，应在总干事收到此项通知十二个月后发生效力。 

  第二十五条 

  〔在国内执行本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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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公约的缔约国承诺，根据其宪法，采取保证本公约适用的必要措施。 

  （２）不言而喻，各国在递交其批准书或加入书时将能根据其本国法律实施本公约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退 出〕 

  （１）本公约无限期地有效。 

  （２）任何国家可以通知总干事退出本议定书。该项退出也构成退出本公约以前的一切议定书。退出仅对

通知退出的国家发生效力，本公约对本联盟其他国家仍完全有效。 

  （３）自总干事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后，退出发生效力。 

  （４）任何国家在成为本联盟成员国之日起五年届满以前，不得行使本条所规定的退出权利。 

  第二十七条 

  〔以前议定书的适用〕 

  （１）关于适用本议定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及其适用范围，本议定书取代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０日的巴黎公

约和以后修订的议定书。 

  （２）（ａ）关于不适用或不全部适用本议定书，但适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的里斯本议定书的国

家，里斯本议定书仍全部有效，或在按第（１）款的规定本议定书并未取代该议定书的范围内有效。 

  （ｂ）同样，关于既不适用本议定书或其一部分，也不适用里斯本议定书的国家，１９３４年６月２日的

伦敦议定书仍全部有效，或在按第（１）款的规定本议定书并未取代该议定书的范围内有效。 

  （ｃ）同样，关于既不适用本议定书或其一部分，也不适用里斯本议定书，也不适用伦敦议定书的国家，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６日的海牙议定书仍全部有效，或在按第（１）款的规定本议定书并未取代该议定书的范围

内有效。 

  （３）本联盟以外的各国成为本议定书的缔约国的，对非本议定书的缔约国或者虽然是本议定书的缔约国

但按照第二十条第（１）款（ｂ）项第（ｉ）目提出声明的本联盟任何国家，应适用本议定书。各该国承认，

上述本联盟国家在其与各该国的关系中，可以适用该联盟国家所参加的最近议定书的规定。 

  第二十八条 

  〔争 议〕 

  （１）本联盟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对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有争议不能依谈判解决时，有关国家之一可

以按照国际法院规约将争议提交该法院，除非有关国家就某一其他解决办法达成协议。将争议提交该法院的国

家应通知国际局；国际局应将此事提请本联盟其他国家注意。 

  （２）每一国家在本议定书上签字或递交批准书或加入书时，可以声明它认为自己不受第（１）款规定的

约束。关于该国与本联盟任何其他国家之间的任何争议，上述第（１）款的规定概不适用。 

  （３）根据上述第（２）款提出声明的任何国家可以在任何时候通知总干事撤回其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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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条 

  〔签字、语言、保存职责〕 

  （１）（ａ）本议定书的签字本为一份，用法语写成，由瑞典政府保存。 

  （ｂ）总干事在与有关政府协商后，应制定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俄罗斯语、西班牙语以及

大会指定的其他语言的正式文本。 

  （ｃ）如对各种文本的解释有不同意见，应以法语本为准。 

  （２）本议定书在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３日以前在斯德哥尔摩开放签字。 

  （３）总干事应将经瑞典政府证明的本议定书签字文本二份分送本联盟所有国家政府，并根据请求，送给

任何其他国家政府。 

  （４）总干事应将本议定书交联合国秘书处登记。 

  （５）总干事应将签字、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和各该文件中包括的或按第二十条第（１）款（ｃ）项提

出的声明，本议定书任何规定的生效、退出的通知以及按照第二十四条提出的通知等，通知本联盟所有国家政

府。 

  第三十条 

  〔过渡条款〕 

  （１）直至第一任总干事就职为止，本议定书所指本组织国际局或总干事应分别视为指本联盟的局或其局

长。 

  （２）凡不受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约束本联盟国家直到建立本组织公约生效后五年为止，可以随其自愿行

使本议定书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规定的权利，如同各该国受这些条文约束一样。希望行使该项权利的国家应以

书面通知总干事；该通知自其收到之日起发生效力。直至该项期间届满为止，这些国家应视为大会的成员国。 

  （３）只要本联盟所有国家没有完全成为本组织的成员国，本组织国际局也应行使本联盟的局的职责，总

干事也应行使该局局长的职责。 

  （４）本联盟所有国家一旦都成为本组织成员国以后，本联盟的局的权利、义务和财产均应移交给本组织

国际局。 

 

102.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内）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本协议的缔约方(以下简称缔约方)， 

  希望消除对国际贸易的扭曲和阻碍，并考虑到促进对知识产权的充分和有效保护的必要性，以及确保行使

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本身对合法贸易不构成障碍； 

  为此目的，认为有必要拟定以下新的规则和纪律： 

  (A)ＧＡＴＴ的基本原则和有关知识产权国际性协议或公约的基本原则的可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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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关于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的获得、范围和行使的适当标准和原则； 

  (C)关于行使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的有效和适用的办法，同时考虑到各国国内法律体制的差别； 

  (D)用于以多边方式解决和预防政府间纠纷的有效和快速的程序； 

  (E)旨在全面接受谈判结果的过渡性安排； 

  认识到有必要形成有关国际假冒商品贸易的原则、规则和惩处的多边性框架； 

  认识到知识产权是私有权； 

  承认各国保护知识产权体制的保护公共利益的基本目标，包括发展和技术目标； 

  也承认最不发达国家在其国内实施法律及其细则方面享受最大程度灵活性的特殊需要，以便使它们能够建

立一个坚实和有效的技术基础； 

  强调通过多边程序方式解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纠纷，以缓解紧张关系的重要性； 

  希望在ＧＡＴＴ和ＷＩＰＯ以及其他有关国际组织之间建立相互支持的关系； 

  从而同意以下各条： 

  第一部分一般规定和基本原则 

  第 1 条义务的性质和范围 

  1.缔约方应执行本协议的规定。缔约方可以在其国内法中规定比本协议所要求的更为广泛的保护，其条件

是这样的保护不得违反本协议的规定，但缔约方没有义务一定要这样做。缔约方享有以适宜的方式，在其本国

的法律体制和实践中执行本协议规定的自由。 

  2.对于本协议来说，“知识产权”一词意指在第二部分的 1－7节中所涉及到的所有知识产权类型。 

  3.缔约方应将本协议所规定的待遇提供给其他缔约方的国民。(当本协议提及“国民”一词时，是指这样的

自然人或法人，以香港为例，他们在香港定居或者在香港具有实际和有效的工业或商业营业所。)关于有关的知

识产权，上述其他缔约方的国民应被理解为符合巴黎公约(1967)、伯尔尼公约(1971)、罗马公约和有关集成电

路的知识产权条约所规定的能够享受保护的自然人或法人。任何适用罗马公约第 5.3 条或 6.2 条所规定的可能

性的缔约方应该如这些条款所规定的那样向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提交一份通知。 

  第 2 条知识产权公约 

  1.关于本协议的第二、三和四部分，缔约方应该遵守巴黎公约(1967)第 1－12 条和第 19 条的规定。 

  2.本协议第一至第四部分中的任何规定都不应取消缔约方相互之间根据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

和有关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所可能承担的已有义务。 

  第 3 条国民待遇 

  1.除了巴黎公约(1967)、伯尔尼公约(1971)、罗马公约和关于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已经规定的例外情况

之外，每一缔约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对于本协议的第 3条和第 4条来说，所述的保护应包括影响知识产权的

可获得性、取得、范围、维持和行使的事项以及影响本协议所专门涉及的知识产权的使用的事项)对其他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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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民所提供的待遇不得劣于对其本国国民所提供的待遇。关于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这一义

务仅仅适用于本协议所规定的权利。任何适用伯尔尼公约第 6条和罗马公约第 16.1(B)条规定的缔约方，应该

按照这些条款所规定的那样，向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提交一份通知。 

  2.关于司法和行政程序，包括在一个缔约方的司法管辖范围内指定一个送达地址或聘请代理人，缔约方可

以适用上述第 1款所允许的例外，但是其条件是这样的例外应是保证符合与本协议规定不相矛盾的法律和细则

所必须的，而且这样程序的应用方式不得对贸易构成一种额外限制。 

第 4条最惠国待遇 

  就知识产权的保护而言，一个缔约方向任何其他国家的国民所给予的任何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都应立

即和无条件地适用于所有其他缔约方的国民。这一义务的例外是一个缔约方所给予的任何下述利益、优惠、特

权或豁免： 

  (A)是由司法互助和执行基本法律的国际协议所产生的，并且不得特定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 

  (B)根据伯尔尼公约(1971)或罗马公约的规定而给予的，但这不是国民待遇，而是在另一个国家中所给予的

待遇； 

  (C)关于本协议中所不曾规定的表演者，录音制品制造者，以及播放组织的权利； 

  (D)由在本协议生效日之前已经生效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性协议所产生的，其条件是这样的协议已通

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并且对其他缔约方的国民不构成一种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 

  第 5 条关于取得或维持保护的多边协议 

  上述第 3 条和第 4条所规定的义务不适用于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主持下缔结的关于取得或维持知识产权

的多边性协议所规定的程序。 

  第 6 条权利用尽 

  在本协议所规定的纠纷解决程序中，在接受上述第 3条和第 4条规定的条件下，不能援引本协议的任何条

文来解决有关知识产权权利用尽的问题。 

  第 7 条目的 

  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应有利于促进技术革新、技术转让和技术传播，有利于生产者和技术知识使用者的

相互利益，保护和实施的方式应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并有利于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第 8 条原则 

  1.缔约方可以通过制定或修改其国内法律和规则，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公众的健康和营养，维护在对于

其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领域中的公众利益，其条件是这样措施与本协议的规定相一致。 

  2.为了防止权利所有者对知识产权的滥用，防止不合理地限制贸易或反过来影响技术的国际性转让的实施

行为，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其条件是这些措施与本协议的规定相一致。 

  第二部分关于知识产权的可获得性、范围和行使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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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节著作权及其相关权利 

  第 9 条与伯尔尼公约的关系 

  1.缔约方应遵守伯尔尼公约(1971)第 1－第 21 条及其附录。然而，缔约方按照本协议对于该公约第 6BIS

条所规定的权利或者由此而导致的权利将不负有权利和义务。 

  2.著作权保护应延伸到表达方式，但不得延伸到思想、程序、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本身。 

  第 10 条计算机程序和数据汇编 

  1.以源程序或汇编程序编写的计算机程序均应作为伯尔尼公约(1971)意义下的文学作品予以保护。 

  2.数据或其他内容的汇编，无论是采用机器可读方式或者其他方式，只要是其内容的送取或编排构成了智

力创造，就应对其本身提供保护。这样的保护不应扩展到数据或内容本身，不应影响对数据或内容本身所获得

的任何著作权。 

  第 11 条租赁权 

  至少对计算机程序和电影作品来说，缔约方应该规定，其作者或者合法继承人有权允许或禁止将他们具有

著作权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向公众出租。对于电影作品来说，除非是这样的出租已经导致对此类作品的广泛复

制，从而严重地损害了缔约方为作者或其合法继承者提供的关于复制的独占权，否则该缔约方可以不承担这一

义务。对于计算机程序来说，这一义务不适用于程序本身不是出租基本主题的情况。 

  第 12 条保护期限 

  除摄影作品或应用艺术作品之外，当每件作品的保护期不是按照自然人的寿命来计算时，其保护期不得短

于自授权发表之年的年底起的 50 年，如果没有在自制作作品之时的 50 年之内授权发表，那么保护期为自作品

制作之年的年底起的 50 年。 

  第 13 条限制和豁免 

  缔约方应将对独占权的限制或豁免局限于一定的特殊情况之下，这样的情况和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冲突，

并且也不会不合理地损害权利所有人的合法利益。 

  第 14 条对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制作者的保护 

  1.对于在录音制品上录制表演者的表演而言，表演者应能制止未经他们同意而进行的下述行为：对他们尚

未录制的表演进行录制，以及复制已录制的内容。表演者还应能够制止未经他们同意而进行的下述行为：通过

无线手段进行播放，以及向公众传送他们的表演实况。 

  2.录音制品的制作者应有权同意或者禁止对其录音制品的直接或间接的复制。 

  3.广播组织应有权制止未经其同意而进行的下列行为：录制、对录制品的复制、通过无线广播手段重新播

放、以及通过电视播放将这样的内容传送给公众。如果缔约方不授予广播组织这样的权利，则应该根据伯尔尼

公约(1971)的规定，让播放内容的著作权所有者能够制止上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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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上述第 11 条关于计算机程序的规定应准用于录音制品的制作者以及缔约方国内法律所确定的录音制品的

任何其他权利所有者。如果在本协议的签字日，一个缔约方已经实行了为权利所有者提供公正报酬的体制，它

可以保留这样的体制，其条件是录音制品的商业性出租不得严重损害权利所有者对复制的独占权。 

  5.本协议对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所提供的保护期限应至少自进行录制或者进行表演或广播的那一年年

底起，到第 50 年的年底。本条第 3款所提供的保护的期限为自进行播放之年的年底起的 20 年。 

  6.本协议的缔约方可以在罗马公约所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 1－3款所授予的权利规定出条件、限制、例外和

保留。然而，伯尔尼公约(1971)第 18 条的规定也应该准用于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权利。第 2节商标 

  第 15 条可以保护的对象 

  1.任何能够将一个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别于另一个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的符号或符号组合都能够构成商标。

这样的符号，特别是字符，包括个人姓名、字母、数字、图形要素和颜色组合以及任何这些符号的组合都应能

够注册为商标。如果符号本质上不能够区分出相关的商品或服务，缔约方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所取得的区别程度

确定其可注册性。作为注册的一个条件，缔约方可以要求符号是从视觉上能够辩论的。 

  2.上述第 1款的规定不应理解为禁止一个缔约方根据其他理由拒绝一个商标的注册，其条件是这样的理由

不违背巴黎公约(1967)的规定。 

  3.缔约方可以根据使用来确定可注册性。但是，对一个商标的实际使用不应成为提交注册申请的前提条

件。不得仅仅以没有在自申请日起的 3年之内实现所声称的使用为理由来驳回一个申请。 

  4.申请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的性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构成对商标注册的障碍。 

  5.缔约方应该在商标注册之前或者在注册之后及时地公开每一个商标，并且提供合理的请求取消注册的机

会。另外，缔约方还可以提供对已注册的商标提出异议的机会。 

  第 16 条授予的权利 

  1.注册商标的所有者应享有一种独占权，以防止任何第三方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在商业中对于与已注

册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相同或相似的商品或服务采用有可能会导致混淆的相同或相似的符号标记。在对相同或相

似的商品或服务采用相同的符号标记时，就推定混淆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上述权利不得损害任何已经在先存在

的权利，也不得影响缔约方在使用的基础上授予权利的可能性。 

  2.巴黎公约第 6BIS 条的规定应准用于服务。在确定一个商标是否为驰名商标时，应该考虑该商标在相关的

公众范围内的知名度，包括在该缔约国由于对该商标的宣传而形成的知名度。 

  3.巴黎公约第 6BIS 条的规定应准用于与已注册商标的商品和服务不相似的其他产品和服务，其条件是与这

些产品或服务相关的商标的使用应能够表示出这些产品或服务与已注册商标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已注册商

标所有者的利益有可能因这样的作用而受到损害。 

  第 17 条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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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方可以规定对商标所赋于的权利的例外，例如善意使用描述性词语等，其条件是这样的例外应考虑商

标所有者和第三方的合法利益。 

  第 18 条保护期限 

  原始注册商标和每一次续展注册商标的保护期限不得短于七年。一个商标的续展注册次数不受限制。 

  第 19 条对使用的要求 

  1.如果将使用作为维持一个商标注册的条件，那么只有在至少不间断地连续三年不予使用之后，而且商标

所有者没有提出由于存在障碍使之无法使用的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方能取消注册。构成阻碍商标使用的并非出

于商标所有者意愿的情况，例如对进口的限制或者政府对受商标保护的商品或服务的其他要求，应被认作是未

能使用的正当理由。 

  2.在接受商标所有者控制的情况下，另一人对商标的使用应被认作是能够维持商标注册的使用。 

  第 20 条其他要求 

  商标的商业使用不应受到不合理的特殊要求的妨碍。例如，和其他商标一起使用；以特殊的形式或方式使

用，从而使商标将一个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区别于另一个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能力受到损害。这一点并不排除对

商标的使用作出如下的要求，即在使用一个能够区别一个企业的特定产品或服务的商标的同时，使用一个能够

识别出制造该产品或提供该服务的企业的商标，但是两者之间不必要求有某种联系。 

  第 21 条许可与转让 

  缔约方可以确定商标许可和转让的条件。必须明确的是：对商标的强制许可是不允许的，而且注册商标的

所有者有权转让其已注册的商标，而无需在转让时将商标所属企业一同转让。 

  第 3 节地理标记 

  第 22 条地理标记的保护 

  1.在本协议中、地理标记是指示出一种商品是在一缔约国的领土内或者在上述领土的一个地区或地点所生

产的原产产品的标记，而该产品的某种质量、声誉或者其他特性在本质上取决于其产地。 

  2.关于地理标记，缔约方应该对利益方提供制止下述行为的法律手段： 

  (A)在产品的名称或表述上采用任何方式或者暗示该产品是由不同于真实原产地的地域产生的，但是其指示

方式会使公众对该产品的产地产生误解； 

  (B)任何根据巴黎公约(1967)第 10BIS 条的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使用行为。 

  3.当一个商标包含地理标记或者由这样的地理标记组成，但是使用该商标的产品却不是在所指示的领土上

生产的时候，如果在一个缔约方使用具有这样标记的商标将会使公众对该产品的真实原产地产生误解，则该缔

约方应在其立法允许的情况下依职权或者在一个利益方提出请求情况下拒绝该商标的注册或宣告该商标的注册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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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条上述诸款的规定应适用于这样的地理标记，即该标记虽在文字上真实地指明了产品原产地的国名、地区

或地点，但是却让公众错误地认为该产品是在另一个地方生产的。 

第 23 条对葡萄酒和烈酒地理标记的特殊保护 

  1.每一个缔约方应该提供法律途径，使利益方能够禁止使用地理标记来指示并非是在如所用地理标记所指

示的地方原产的葡萄酒，或者使用地理标记来指示并非是在如所用地理标记所指示的地方原产的烈酒，即使是

指出了产品的真实产地或者该地理标记采用的是译文或伴有诸如“……类”，“……型”，“……式”，仿制

品“之类的字样也不允许。(尽管存在第 42 条第一句的规定，缔约方在这些义务方面可以不提供法律途径而只

提供行政实施措施。) 

  2.如果一个葡萄酒或烈酒的商标包含用于识别该葡萄酒或烈酒的地理标记，或者是由这样的标记组成，那

么对于不是在所指示原产地生产的葡萄酒或烈酒来说，在国内立法允许的情况下，应依职权或在一个利益方提

出请求的情况下拒绝该商标的注册或宣告其注册无效。 

  3.按照上述第 22 条第 4 款的规定，在对葡萄酒采用同音异义或同形异义的地理标记时，应对每一种标记都

提供保护。每一缔约方应考虑到确保对所涉及的制造者的平等待遇和不至于错误引导消费者的需要，确定关于

这样的地理标记相互应有所区别的具体条件。 

  4.为了便于对葡萄酒地理标记提供保护，应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进行旨在建立有关地理标记的

公告和注册的多边系统谈判，以便为参加该系统的缔约方提供适当的保护。 

  第 24 条国际谈判；例外 

  1.缔约方同意参加旨在根据第 23 条的规定加强对单独地理标记的保护的谈判。缔约方不得以下述第 4－8

款的规定为理由拒绝进行谈判或拒绝缔结双边或多边协议。在这样的谈判中，缔约方愿意考虑这些规定对单独

的地理标记的持续可适用性，而这样的地理标记的使用是该谈判的主题。 

  2.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将对本节规定的实行情况进行检查，第一次这样的检查将在本协议生效之

日起的两年之内进行。任何影响履行这样规定义务的事宜可以提请该理事会的注意，对于这样的事宜，如果不

可能通过有关缔约方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协商获得解决，该理事会应一缔约方的请求将就这样的事宜与任何缔约

方进行协商。该理事会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促进运作并实现本节的目标。 

  3.在实施本节规定过程中，缔约方不得削弱紧邻本协议生效日之前已经存在于该缔约方的对地理标记的保

护。 

  4.本节的任何规定都不要求一个缔约方阻止任何其国民或居民连续地或类似地使用另一缔约方与产品或服

务相关联地指示葡萄酒的地理标记，其条件是该国民或居民已经以连续的方式在该缔约方的领土上对相同或相

关的产品或服务使用该地理性标记，而且： 

  (A)在该缔约方签署本协议之前已使用了至少 10 年； 

  (B)在该缔约方签署本协议之前真实地予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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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即： 

  (A)在一个缔约方适用下述第六部分的规定之前；或者 

  (B)在地理标记在其原产国获得保护之前； 

  已经真实地申请或注册了一个商标，或者已经真实地通过使用获得了一个商标，本节所规定的措施应不得

因为该商标和一个地理标记相同或相似而影响该商标注册的合格性或有效性，或者影响使用该商标的权利。 

  6.本节的任何规定没有要求任何一缔约方，在其本领土上，对其产品或服务采用常用语言的习惯名称与其

他缔约国的一种地理标记相同时，而适用本节的规定。本节的任何规定也没有要求任何一缔约方，从本协议生

效时起，对其一种葡萄产品采用了在其领土上已有的一种葡萄品种日常惯用名称与其他缔约国某一地理标志相

同时，而适用本节的规定。 

  7.在并非是恶意地使用或注册地理标记的情况下，缔约方可以规定，任何根据本节规定作出的有关一个商

标的使用或注册的请求，必须在对受到保护标记的滥用已在该缔约方为人们所熟知之日起的 5年之内提出，或

者是在该商标在该缔约方的注册日之后提出，其条件是该商标于注册日已公布，而且该注册日早于上述滥用已

在该缔约方为人们所熟知的日期。 

  8.本节的任何规定都不应影响任何人在贸易往来中使用其商业名称或被继承的商业名称，除非是以一种错

误引导公众的方式来使用该名称。 

  9.根据本协议，缔约方没有义务保护这样的地理标记，即该标记在其原产国没有受到保护或已停止受到保

护，或者在其原产国已经不再使用了。 

  第 4 节工业品外观设计 

  第 25 条保护的条件 

  1.缔约方应该对独立创作的新的或原创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给予保护。缔约方可以规定，如果一件外观设计

与已知的外观设计或者已知外观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没有足够的区别，该外观设计就不是新的或不是原创的。

缔约方可以规定这样的保护不得扩展到本质上取决技术或功能因素的外观设计。 

  2.每一缔约方应确保有关对纺织品外观设计给予保护的要求，尤其是关于费用、审查或公布的要求，不至

于不合理地影响寻求和获得该保护的机会。缔约方具有通过工业品外观设计法或者通过著作权法来履行这一义

务的自由。 

  第 26 条保护 

  1.受到保护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权利所有者应有权禁止为了商业目的而制造、出售或进口具有或采用了与

受到保护的外观设计相同或基本上相同的外观设计的物品。 

  2.考虑到第三方的合法利益，缔约方可以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保护规定出有限的例外，其条件是这样的例

外不得不合理地与受到保护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正常实施相抵触，并且不得不合理地损害受到保护的工业品外

观设计权利所有者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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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保护期限至少应为 10 年。 

  第 5 节专利 

第 27 条能够获得专利保护的主题 

  1.除下述第 2款和第 3 款所规定的之外，专利应适用于所有技术领域中的任何发明，不论它是产品还是方

法，只要它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工业实用性即可(对于本协议来说，缔约方可以将术

语”INVENTIVESTEP“和”C－APABLEOFINDUSTRIALAPPLICATION“看作是”NON－OBVIOUS“和”USEFUL“的同义

词)。除了第 65 条第 4款和本条第 3款的规定的之外，专利的获得与专利权的行使不得因作出发明的地点，技

术的领域，以及产品是进口的还是本地制造的而受到歧视。 

  2.如果为了保护公众利益或社会公德，包括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寿命及健康，或者为避免对环境的严

重污染，有必要在一缔约方的领土上禁止一个发明的商业性实施，该缔约方可以排除该发明的可专利性，其条

件是这样的排除不是仅仅因为该发明的实施为其国内法律所禁止。 

  3.缔约方还可以排除下列各项的可专利性： 

  (A)人类或动物的疾病诊断、治疗和外科手术方法； 

  (B)除微生物之外的植物和动物，以及本质上为生产植物和动物的除非生物方法和微生物方法之外的生物方

法； 

  然而，缔约方应以专利方式或者一种有效的特殊体系或两者的结合对植物新品种给予保护。这一规定将在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 4年之内予以复查。 

  第 28 条授予的权利 

  1.一项专利应为专利人提供如下的独占权： 

  (A)对产品专利，专利权人有权禁止第三方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从事下列行为：制造、使用、为销售而提

供、出售、或为上述目的进口该产品(这一权利如同本协议规定的涉及商品的使用、出售、进口或其他推销的权

利一样，应服从上述第 6条的规定)； 

  (B)对方法专利，专利权人有权禁止第三方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使用该方法，以及使用、为销售而提供、

出售或为这些目的而进口至少是由该方法所直接获得的产品。 

  2.专利权人也应有权转让或通过继承而转移其专利，还应有权订立许可合同。 

  第 29 条专利申请人的义务和条件 

  1.缔约方应要求专利申请人对发明作出清楚和完整的说明，以便使一个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实施其发明，并

可以要求申请人指出发明人在申请日或者在优先权日(如果提出优先权要求的话)所知道的实施其发明的最佳方

案。 

  2.缔约方可以要求专利申请人提供有关其相应外国申请和其审批情况的信息。 

  第 30 条授予权利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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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第三方的合法利益，缔约方可以对授予的独占权规定出有限的例外情况，其条件是这样的例外不得

与专利的正常开发利用相抵触，并且不得不合理地损害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 

  第 31 条未获权利所有者同意的其他使用 

  如果一个缔约方的法律允许在未获权利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而对一项专利的实质性内容作其他使用(”其他

使用“指的是除第 30 条所允许之外的使用行为)，包括政府征用或政府授权的第三方的使用，则应遵守下述的

规定： 

  (A)这种使用的准许应视其具体情况而定； 

  (B)只有在使用之前，拟定的使用者已经经过努力，试图在合理的商业性期限和条件下获得权利所有者的同

意，但是经过合理的时间的努力之后仍未获得成功，才可以准许这样的使用。当一个缔约方处在国家紧急状态

或者其他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或者在非商业性公共利用的情况下，可以不受上述要求的限制。然而，在国家紧

急状态或其他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应尽可能早地通知权利所有者。在非商业性公共利用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或

合同人在没有进行专利检索的情况下就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由政府或为政府使用了或将使用一个有效专利，则应

及时地通知权利所有者； 

  (C)这种使用的范围和期限应限于准许使用的目的； 

  (D)这种使用应是非独占性的； 

  (E)这种使用不能转让，除非是和进行该使用的那部分企业和资产一道转让； 

  (F)任何这样的使用都应主要是为投放到准许该使用行为的缔约方国内市场而授权的； 

  (G)在对被准许使用者的合法利益提供适当保护的条件下，如果导致作出该准许的情况已不复存在，而且也

不大可能再发生，可以请求终止对该作用的准许。主管部门应有权应要求检查上述情况是否继续存在； 

  (H)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向专利权人支付适当的费用，费用的数目取决于该准许的经济价值； 

  (I)任何有关这种使用准许的决定的法律有效性应能接受司法复审或不同的更高级别的主管部门的其他独立

复审； 

  (J)任何有关这种使用所付费用的决定应能接受司法复审或不同的更高级别的主管部门的其他独立复审； 

  (K)缔约方没有义务将上述(B)款和(F)款所规定的条件应用于这样的作用，即该使用是因为某种行为经过司

法程序或行政程序后被确定为限制竞争的行为，因而作为一种补救措施而批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确定支

付费用的数目时，可以考虑纠正限制竞争行为的需要。如果导致作出这种准许的情况有可能再发生，适当的主

管部门应有权拒绝终止该项准许； 

  (L)如果这样的使用是用来实施一项专利(”第二专利“)，而这样的实施会侵犯另一项专利(”第一专利

“)，则应满足如下的条件：(I)第二专利的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发明与第一专利的权 

  利要求中要 

  求保护的发明相比较应具有有可观经济价值的重要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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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第一专利的专利权人应有权在合理的条件下获得使用 

  第二专利所 

  要求保护的发明的交叉许可； 

  (III)对第一专利的被准许的使用除了在和第二专利一道 

  转让的情况 

  下将不得转让。 

第 33 条保护期限 

  所提供的保护期限不得短于自申请日起的 20 年，(对于那些不具有原始批准系统的缔约方来说，保护期限

应从原始批准系统的申请日起开始计算)。 

  第 34 条方法专利：举证责任 

  1.在关于如第 28 条(B)中所述权利的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中，如果一项专利的实质性内容为获得一项产品的

方法，司法部门应有权责令被告证明其制造相同产品的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因此，缔约方应规定，至少在下

述情况之一时，如果不能举出相反的证据，则将未经专利权人同意而制造的任何相同产品视为是用该专利方法

所制造的： 

  (A)如果用专利方法所生产的产品是新的； 

  (B)如果相同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是用专利方法制造的，而专利权人经过合理的努力仍不能确定被告

所实际采用的制造方法。 

  2.任何缔约方都可以自由地规定，只有在满足上述(A)中规定的条件或满足上述(B)中规定的条件的情况

下，被告的侵权者才应承担第 1款中所规定的举证责任。 

  3.在援引反证时，应考虑到被告保护其生产和商业秘密的合法权益。 

  第 6 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第 35 条与华盛顿协定(简称ＩＰＩＣ条约)之间的关系 

  缔约方根据自 1989 年 5 月 26 日开始接纳参加的有关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条约的第 2至第 7条(不包括第

6.3 条)、第 12 条和第 16.3 条的规定，同意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下称布图设计)提供保护，并且同意另外遵循

下述规定。 

  第 36 条保护的范围 

  除下述第 37.1 条规定的情况之外，缔约方应将未经权利所有者同意而进行的下述行为认作是非法行为，即

为了商业目的而进口、出售、或推销受到保护的布图设计，一种采用了受到保护的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或者

一种采用了上述集成电路的产品，只要它仍然包括一个非法复制的布图设计。 

  第 37 条不需要获得权利所有者同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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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尽管有上述第 36 条的规定，对于该条中所提及的采用非法复制的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或者采用这种集成

电路的产品的行为来说，如果进行或安排进行该行为的人在获得该集成电路或装有这种集成电路的产品时不知

道而且也没有正当的理由应该知道它采用了非法复制的布图设计，则任何缔约方都不得将这种行为视为非法行

为。缔约方应规定，在这样的人接到足够清楚的通知，被告知该布图设计是非法复制的之后，该人对于在此之

前已经获得的库存件或预定件可以进行上述行为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却有义务向权利所有者支付一定的费用，

该费用应在数额上与按照经过自由谈判达成的有关该布图设计的许可合同所应支付的提成费相当。 

  2.第 31 条(A)－(K)款所规定的条件应准用于有关布图设计的任何非自愿许可或者由政府或者为政府所进行

的未获权利所有者同意的使用行为。 

  第 38 条保护期限 

  1.如果缔约方要求以注册作为提供保护的条件，对布图设计的保护期限不得短于自注册申请日起或者自在

世界上任何地方进行的首次商业性使用之日起的 10 年。 

  2.如果缔约方不要求的注册作为提供保护的条件，对布图设计的保护期限不得短于自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进

行的首次商业性使用之日起的 10 年。 

  3.尽管有上述第一款和第二款的保护，缔约方可以规定保护期为作出布图设计之后的 15 年。 

  第 7 节未公开信息的保护 

  第 39 条 

  1.在确保针对巴黎公约(1967)第 10BIS 条所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有效保护的过程中，缔约方应该根

据下述第 2款的规定对未公开的信息提供保护，根据下述第 3款的规定对于由政府或政府性机构提供的数据提

供保护。 

  2.自然人或法人应有可能防止他人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以非诚实商业活动的方式(对于本规定来说，所

谓”以非诚实商业活动的方式“指的至少是诸如破坏合同，违背信义和诱导违背信义的行为，并且包括通过第

三方来获得非公开的信息，该第三方知道或者本应知道，却因为粗心大意而不知道在获得过程中包含了这样的

行为)透露、获得或使用合法地处于其控制之下并满足下述条件的信息： 

  －－在如下的意义上是保密的，即对于通常涉及该类信息的同行业中的人来说，它不是以整体或者其组成

部分的准确排列组合为这样的人所公知或者为这样的人所能获得； 

  －－由于是保密的，因而具有商业价值；并且 

  －－合法支配该信息的人采取了为具体情况所需的合理措施来保守秘密。 

  3.如果缔约方要求以提交未公开的测试数据或其他数据作为批准一种采用新化学成份的药品或农业化学产

品投放市场的条件，而上述数据的产生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则该缔约方应禁止对这种数据的不正当商业性使

用。此外，除非是为保护公众所必需。或者除非已经采取措施来确保防止对这样数据的不正当商业性使用，否

则缔约方应禁止公开这样的数据。 



1007 

 

  第 8 节对许可合同中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 

  第 40 条 

  1.缔约方同意，某些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限制竞争的许可行为或许可条件可能对贸易产生相反的作用，并全

可能妨碍技术的转让和传播。 

  2.本协议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应阻止缔约方在其国内立法中规定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构成对知识产权的滥

用，从而在相应的市场上对竞争产生相反作用的许可行为或许可条件。如上面所规定的那样，缔约方可以在与

本协议的其他规定相一致的前提条件下，根据该缔约方的有关法律和规则，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或控制这样

的行为，例如独占性反授条件，禁止对有效性提出异议的条件和强迫性一揽子许可等。 

  3.每一个缔约方在发生下述情况时应请求与任何另一缔约方进行磋商，即提出请求的缔约方有理由认为作

为被请求的缔约方国民或居民的一个知识产权所有者正在进行违反请求缔约方有关本节内容的法律的行为，而

且提出请求的缔约方希望在不使符合法律的任何行为受到损害，并且不影响双方缔约方作出最终决定的自由的

条件下确保遵守这样的法律。在服从国内法律，并且达成令双方满意的由请求缔约方保守秘密的协议的条件

下，被请求的缔约方应对这样的磋商给予充分和富有同情的考虑，并且通过提供与磋商问题有关的公众可获得

的非保密性信息以及该缔约方所能获得的其他信息予以合作。 

  4.如果一个缔约方的国民或居民被指控违反了另一缔约方有关本节内容的法律和规则，从而处于后一缔约

方的法律程序之中，则后一缔约方应该按照如上述第 3 款所述的相同条件，应前一缔约方的请求提供与之进行

磋商的机会。 

  第三部分：知识产权的施行 

  第 1 节总的义务 

  第 41 条 

  1.缔约方应保证其国内法律能够提供如本部分所规定的施行程序，以便对侵犯本协议所述知识产权的任何

行为采取有效的制止措施，包括制止侵权的及时法律救济和防止进一步侵权的法律救济。这些程序的应用方式

应不至于构成对合法贸易的障碍，并且能为防止滥用提供保障。 

  2.施行知识产权的程序应是合理和公平的。这些程序不应过分复杂，也不应收费过高或者包含不合理的时

间限制或无保障的拖延。 

  3.对案件是非曲直的判决应最好采用书面方式，并陈述决定的理由。上述决定应至少及时地提交给案件的

当事人。对案件是非曲直的判决应仅仅依据证据，对于这样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均应获得被听证的机会。 

4.纠纷的当事人应该获得由司法部门对最终行政决定以及在服从国内法律中有关案件重要性的司法管辖规定的

条件下至少对关于案件是非曲直的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得当予以复审机会。然而，缔约国没有义务为刑事案

件中的无罪宣告提供复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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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应该理解的是：本协议的这一部分并没有规定这样的义务，即为施行知识产权而建立一个不同于实施一

般法律的司法系统，也不影响缔约方施行一般法律的权力。这一部分中的任何规定都没有产生有关知识产权的

施行和一般法律施行之间的资源分配的义务。 

  第 2 节行政和民事救济和程序 

  第 42 条合理与公平的程序 

  缔约方应该为权利所有者(在这一部分中，所谓”权利所有者“包括具有维护这种权利的法律地位的联合会

和协会)提供施行本协议所涉及的任何知识产权的民事诉讼程序。被告应有权获到及时的和足够详细的书面通

知，包括赔偿请求的根据。应允许当事人由独立的法律事务所代理，而且这种程序不得规定过于麻烦的让当事

人本人出席的强制性要求。这种程序的所有当事人应有权详细陈述其赔偿要求的根据并提供所有的有关证据。

除非是和现有的宪法要求相违背。该程序应为识别和保护保密信息提供手段。 

  第 43 条证明的根据 

  1.当一方当事人提供了足以支持其赔偿要求的并能够合理地获得的证据，并且指出了处于另一方当事人控

制之下的与支持其赔偿要求有关的证据时，司法部门应有权责令另一方当事人提供这样的证据，但是在必要的

情况下应满足保守机密情报的条件。 

  2.如果诉讼程序的一方当事人自愿地并且没有正当理由地拒绝寻求必要的信息，或者没有在合理的期间内

提供必要的信息，或者有意地妨碍与权利实施行为有关的程序，缔约方可以授权司法部门在它们所获得的信

息，包括由于拒绝寻求信息而受到不良影响的当事人所提交的控诉和主张的基础上，作出初步或最终判断，其

条件是为当事人提供对所述主张或证据的听证机会。 

  第 44 条禁止令 

  1.司法部门应有权责令一方当事人停止侵权行为，包括在海关批准进口之后，立即禁止侵犯一项知识产权

的进口商品在其管辖范围内进入商业渠道。缔约方没有义务针对下述受到保护的主题行使上述权利，即一个人

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经营这样的主题将会导致对知识产权的侵犯之前就已经获得或订购了采用该主题的商品。 

  2.尽管存在本部分的其他规定，在遵守第二部分中有关在没有获得权利所有者同意的情况下由政府进行使

用或者经政府准许由第三方进行使用的规定的条件下，缔约方可以根据上述第 31 条第(H)款的规定将对于这种

使用的救济限于支付费用。在其他情况下，将适用本部分所规定的法律救济，或者在这种救济不符合国内法律

的情况下，应该提供宣告性判决和适当的赔偿。 

  第 45 条损害赔偿费 

  1.司法部门应有权责令侵权者向权利所有人支付适当的损害赔偿费，以便补偿由于侵害知识产权而给权利

所有者造成的损害，其条件是侵权者知道或应该知道他从事了侵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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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司法部门应有权责令侵权者向权利所有者支付费用，其中可以包括适当的律师费。在适当的情况下，即

使侵权者不知道或者没有正当的理由应该知道他从事了侵权活动，缔约方也可以授权司法部门，责令返还其所

得利润或／和支付预先确定的损害赔偿费。 

  第 46 条其他法律救济 

  为了对侵权行为产生有效的威慑作用，司法部门应有权责令将其发现的没有提供任何种类赔偿的侵权商品

排除出商业渠道，以避免对权利所有者的任何损害，或者在不违反现有宪法规定的情况下销毁这样的商品。司

法部门也应有权责令将没有提供任何种类赔偿的其主要用途是用于产生侵权商品的材料和物品排除出商业渠

道，以便尽可能地减少产生进一步侵权的风险。在审查这样的请求时，应考虑侵权的严重程度和所采取的法律

救济之间的比例协调关系以及第三方的利益。对于假冒商品来说，除了在例外的情况下，为了让这样的商品进

入商业渠道，仅仅将非法贴在商品上的商标去掉还是不足够的。 

  第 47 条通告权 

  缔约方可以规定，除非是与侵权的严重程度在比例上失调，司法部门有权责令侵权者将从事制造和销售侵

权产品或侵权服务活动的第三方的身份以及他们的销售渠道告诉权利所有者。 

  第 48 条对被告的补偿 

  1.如果一方当事人所要求的措施已被采取，而该当事人滥用了执行程序，司法部门应有权责令该当事人向

受到非法禁止或限制的另一方当事人对由于这样的滥用而造成的损害提供适当的赔偿。 

  2.对于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或实施的任何法律的行政管理来说，缔约方只有在国家行政部门和官员已经在对

上述法律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采取或者真诚地打算采取行动的情况下，才能免除他们对采取适当法律救济措

施所应承担的责任。 

  第 49 条行政程序 

  如果行政程序涉及到案件的是非曲直，而且其结果是责令采取某种民事法律救济措施，则该程序应遵照本

质上与本节所规定的原则相等同的原则。 

  第 3 节临时性措施 

  第 50 条 

  1.司法部门应有权采取及时和有效的临时性措施，以便 

  (A)防止发生对任何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特别是防止侵权商品进入它们管辖之下的商业渠道，包括刚刚获

得海关批准的进口商品； 

  (B)保存有关被指控侵权行为的证据。 

  2.在适当的情况下，司法部门应有权依单方要求采取临时性措施，特别是当任何迟延有可能对权利所有者

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或者存在证据被销毁的明显危险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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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司法部门应有权要求请求人提交现存的任何能够以合理方式获得的证据，以便使司法部门自己能够以足

够的可信度确认该请求人是权利所有者，以及其权利受到了侵犯或者这样的侵权行为将马上发生。司法部门应

有权责令请求人提供足以保护被告和防止滥用的保证或相当的担保。 

  4.当临时性措施是应单方请求而采取时，应及时地通知受到影响的当事人，最迟也应在执行上述措施后予

以通知。如果被告在发出通知后的合理期间内请求裁决是否应该改变、取消或确认这样的措施，应该进行复

核，包括给予被听证的权利。 

  5.可以要求请求人提供其他必要信息，以便让将要执行临时措施的司法部门验明有关的商品。 

  6.在不违反上述第 4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在合理的时间期限内提起将会导致对案件的是非曲直作出判决

的诉讼，那么应根据被告的请求取消根据上述第 1款和第 2款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或者停止其效力。在国内法

律允许的情况下，上述期限由责令采取临时性措施的司法部门确定；在并非如此确定的情况下，上述期限不得

超过 20 工作日或 31 日历日(以两者中的较长者为准)。 

  7.如果临时性措施已被取消，或者由于请求人的任何行为或懈怠而失效，或者随后发现不存在对知识产权

的侵权或侵权征兆，司法部门应有权应被告的请求责令请求人向被告提供对由于采取这些措施而造成的任何损

失的适当赔偿。 

  8.在进行行政程序之后就能够责令采取某种临时性措施的情况下，这样的行政程序应遵从实质上与本节所

规定的原则相当的原则。 

第 4节有关边境措施的特殊规定 

  (如果一个缔约方与另一缔约方均为一个海关联盟的成员，因而已经实质上取消了对通过它们之间边境的商

品流通的所有控制，则不要求在这样的边境上适用本节的规定。) 

  第 51 条海关停止放行 

  如果一个权利所有者有正当的理由怀疑进口商品是采用假冒商标的商品或盗版商品，缔约方在遵守下述规

定的条件下应制定程序，使该权利所有者能够向适当的司法部门或行政部门提交书面请求要求由海关停止放

行，不让这样的商品进入自由流通(应注意的是，缔约方没有义务将这样的程序应用于由权利所有者或经他同意

而投入到另一国家市场之中的进口商品，或者过境商品)。缔约方可以允许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的其他侵权行为提

出这样的请求，其条件是符合本节的规定。缔约方也可以制定相应的程序，以便由海关停止放行试图由其领土

出口的侵权商品。 

  (对于本协定来说： 

  －－采用假冒商标的商品是指任何这样的商品，包括包装，它们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使用了与有关这种商

品的有效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或者使用了其实质性部分与有效注册商标不能形成区别的商标，因而根据进口

国的法律侵犯了该商标所有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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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版商品是指任何这样的商品，它们是未经权利所有者或者其在商品制造国的被授权人同意而复制

的，而且是直接或间接以某一物品做样版而制造的，而这样的复制根据进口国的法律已经构成了对一项著作权

或有关权利的侵权行为。) 

  第 52 条请求 

  启动如上述第 51 条规定的程序的权利所有者应提供适当的证据，使有关主管部门相信，按照进口国的法

律，已可初步认定存在对其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同时还应提供有关商品的足够详细的说明，使海关能够容易

地识别侵权商品。上述主管部门应在合理的期间内通知请求人是否已接受其请求，以及在由该主管部门决定的

情况下，通知请求人由海关采取行动的时间。 

  第 53 条保证或与之相当的担保 

  1.有关主管部门应有权要求请求人提供足以保护被告和该主管部门并防止滥用的保证或与之相当的担保。

这样的保证或担保不应不合理地妨碍当事人应用这些程序。 

  2.在根据如本节所述的请求，由海关依照一个并非是司法部门或其他独立部门作出的决定，停止放行涉及

到工业外观设计，专利、集成电路、或未公开信息的商品的情况下，如果经正式授权的部门没有在第 55 条所规

定的期限内批准临时性法律救济，而且有关进口的所有其他条件均已满足，则所述商品的所有者、进口者或收

货人在提供保证的条件下，有权获得对该商品的放行，上述保证的数目应足以为权利所有者提供对任何侵权行

为的保护。上述保证的交付不应影响权利所有者所能获得的任何其他法律救济。如果权利所有者没有在合理的

期限内行使其起诉权，应解除上述保证。 

  第 54 条停止放行的通知 

  如果根据上述第 51 条的规定停止对商品的发行，应迅速地通知进口者和请求人。 

  第 55 条停止放行的期限 

  如果在向请求人发出停止放行通知之后不超过 10 工作日的期间之内，海关没有接到通知，被告知已由除被

告之外的当事人提起一项将导致对案件的是非曲直作出判决的诉讼，或者被告知经正式授权的部门已决定采取

延长停止放行的临时性措施，则应该对该商品予以放行，其条件是符合进口或出口的所有其他条件。在适当的

情况下，这一时间期限可以延长 10 工作日。如果已经提起了将导致对案件的是非曲直作出判决的诉讼，则根据

被告的请求应进行包括听证在内的复核，以便确定是否应改变、取消或确定这些措施。尽管如此，在根据临时

性法律措施来执行或继续执行停止放行措施的情况下，应适用上述第 50 条第 6款的规定。 

  第 56 条对进口者和商品所有者的赔偿 

  对于由于错误地扣留商品或者由于扣留按照上述第 55 条的规定应予以放行的商品而造成的损失，有关主管

部门应有权责令请求人向该商品的进口者、收货人和所有者支付适当的赔偿。 

  第 57 条检查和通知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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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影响保护保密情报的前提条件下，缔约方应授权有关主管部门为权利所有者提供足够的机会，使之能

够对海关扣留的任何商品进行检查，以便证实其主张。该主管部门也应有权向进口者提供同样的机会，使之能

够对任何上述商品进行检查。在对案件的是非曲直已作出肯定的结论的情况下，缔约方可以授权该主管部门将

发货人、进口者和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址以及所涉及商品的数量通知权利所有者。 

  第 58 条依职权诉讼 

  当缔约方要求有关主管部门主动地采取行动，在已经获得初步的证据，证明有关商品侵犯了一项知识产权

的情况下停止对该商品的放行时，则： 

  (A)该主管部门可以在任何时候要求权利所有者提供可能有助于行使其权力的任何信息； 

  (B)应迅速地将停止放行一事通知进口者和权利所有者。在进口者已经向该主管部门提出反对停止放行的申

诉时，上述第 55 条所规定的条件应准用于该停止放行事宜。 

  (C)缔约方只有在政府机构和官员采取或真诚地打算采取行动的情况下才能免除他们对采取适当法律补救措

施所应承担的责任。 

  第 59 条法律救济 

  在不损害权利所有者所享有的其他权利，并且保证被告具有要求由司法部门进行复核的权利的条件下，主

管部门应有权根据上述第 46 条所规定的原则责令销毁或处置侵权商品。对于假冒商品来说，除非是在例外的情

况下，该主管部门应不允许该侵权商品以原样不动的形式再次出口，或者让该商品适用不同的海关程序。 

  第 60 条可以不予计较的进口 

  对于旅客个人行李中所携带的或在小型交运件中发送的少量非商业性质的商品，缔约方可以不适用上述规

定。 

  第 5 节刑事程序 

  第 61 条 

  缔约方应规定，至少在以商业规模蓄意地假冒商标或剽窃著作权的案件中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处罚。

适用的法律补救措施应包括足以起到威慑作用的监禁和／或罚款，其处罚程度应与对具有相应严重性的罪行法

律补救措施的处罚程度相一致。在适当的案件中，可采用的措施还应包括充公、没收或销毁侵权物品以及任何

其主要用途是用来进行上述犯罪行为的材料和设备。缔约方可以规定将刑事诉讼法程序和刑事处罚应用于其他

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特别是当侵权行为是蓄意的和以商业规模来进行时。 

  第四部分知识产权的获得与维持以及相应的双方当事人程序 

  第 62 条 

  作为获得和维持本协议第 2部分第 2－6节中规定的知识产权的条件之一，缔约方可以要求符合合理的程序

和手续。这些程序和手续应与本协议的规定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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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当所要获得的知识产权属于需要授权或注册的权利时，在符合获得该知识产权的实质性条件的前提下，

缔约方应保证授权或注册程序能够在合理的期限之内作出授权或注册，以避免缩短保护期限。 

  3.巴黎公约(1967)第 4 条应准用于服务性标记。 

  4.有关获得和维持知识产权的程序，以及由一些国内法所规定的行政撤销程序和诸如异议、无效和取消的

双方当事人程序，都应服从第 41 条第 2、3款所确立的基本原则。 

  5.在第 4 款所述的任何程序中作出的最终行政决定都应能够接受司法或准司法部门的复审。然而，在异议

或行政撤销不成功的案件中，没有对其决定提供上述复审机会的义务，除非进行上述程序的理由能够成为无效

程序的理由。 

第五部分纠纷的预防和解决 

  第 63 条透明度 

  1.缔约方与本协议内容有关的法律、规则，以及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终局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都应以本国语

言公开发表，或者在无法实现这样的公开发表时，使之为公众所能获得，从而使各国政府和权利所有者能够了

解其内容。一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之间生效的任何与本协议内容有关的协定也

应公开发表。 

  2.缔约方应当将上述第 1款所述的法律和规则通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以便帮助该理事会检查

本协议的运作情况。该理事会应努力减轻各缔约方履行该义务的负担。如果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之间进行的建

立一个接收上述法律和规则的共同机构的谈判获得成功，将免除将上述法律和规定通知该理事会的义务。在这

方面，该理事会也应考虑关于通告的所需措施，作出上述通告是依照本协议所规定的上述义务，而上述义务又

是起源于巴黎公约(1967)第 6TER 条的规定。 

  3.每一缔约方都应作好准备，在接到另一缔约方的书面请求之后提供上述第 1 款中所规定的信息。当一个

缔约方有理由相信涉及知识产权的某一司法判决或者行政决定或者双边协定影响了其依据本协议所享有的权利

时，也可以提出书面请求，以获得或者被告知这样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或双边协定的详细细节。 

  4.上述第 1至第 3款并不要求缔约方公开影响实施法律，或者违反公众利益，或者损害某公共或私人企业

的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情报。 

  第 64 条纠纷解决 

  除非是有特殊的规定，关贸总协定第 22 条和第 23 条的规定，以及其缔约国根据关贸总协定第 22 条和第

23 条所订立的关于纠纷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备忘录应适用于有关本协定内容的协商和纠纷解决。(依照根据

建立多边贸易组织的协定而进行的旨在达成一项综合性纠纷解决谅解备忘录的工作所取得的结果，有可能需要

对这一规定作出修改。) 

  第六部分过渡性安排 

  第 65 条过渡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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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除下述第 2、3、4款的规定之外，任何缔约国都没有义务在自协议生效之日起的一年之内实施本协议的

规定。 

  2.任何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有权再延迟 4年实施除本协议第 1部分第 3、4、5条之外的所有规定。 

  3.任何其他正处于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和自由企业经济转变以及正进行其知识产权体系的改革并面临知

识产权法起草和实施的特殊问题的国家，也可以享受上述第 2款所规定的延期。 

  4.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按照本协议规定的义务需要将对产品专利的保护扩大到在本协议生效之日在

其领土上尚不能获得保护的技术领域，它可以再延迟 5 年对这样的技术领域适用本协议第 2部分第 5节的规

定。 

  5.任何采纳如上述第 1、2、3或 4款规定的过渡期的缔约方应当保证，在此期间内对其国内法律、规则和

司法实践作出的任何改变都不得降低与本协议规定的一致性的程度。 

  第 66 条最不发达国家 

  1.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和要求，它们在经济、金融和行政管理上的紧迫性，以及它们为建立可

以生存的技术基础所需的灵活性，除本协议第 3、4、5 条之外，将不要它们在上述第 65 条第 1款所定义的本协

议实施日起的 10 年之内实施本协议的规定。根据一个最不发达国家提出的具有正当理由的请求，理事会应批准

这一期限的宽限。 

  2.为了使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能够建立良好的能够生存的技术基础，发达国家应采取措施，鼓励和促进其

境内的企业和研究机构向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传输技术。 

  第 67 条技术合作 

  为了促进本协议的实施，根据请求或依照双方一致同意的条件，发达国家应提供有益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

发达国家缔约方的技术和金融合作。这样的合作应包括帮助进行国内的有关保护和实施知识产权以及防止对知

识产权的滥用的立法，还应包括帮助建立或健全与此有关的国内机构和部门，以及人员的培训。 

  第七部分机构设置，最终条款 

  第 68 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应监督本协议的运作，特别是各缔约方依据本协议所应尽的义务，并为缔约

方提供就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协商的机会。它应完成各缔约方所交付的任务，特别是提供它们在纠

纷解决过程中所要求的任何帮助。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理事会可以和任何它认为是适当的方面进行协商或

索取信息。通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协商，理事会将寻求在举行其第一次会议后的一年之内确定和该组织的

机构进行合作的适当安排。 

  第 69 条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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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方同意相互合作，以便消除侵犯知识产权的国际性货物贸易。为此目的，它们应建立和通报其国内行

政管理中的接触点，并随时交换有关侵权货物贸易的情报。它们应促进其海关之间有关假冒和盗版商品贸易的

情报交换和合作。 

第 70 条对现有实质性内容的保护 

  1.本协议对于有关缔约方在实施本协议之前发生的行为不产生影响。 

  2.除本协议中另有规定之外，缔约方应对所有这样的实质性内容承担本协议所规定的义务，即该实质性内

容在有关缔约方实施本协议之日就已经存在，并且在该日期已受到该缔约方的保护或者已满足或最终将满足本

协议所规定的保护条件。就本款和下述第 3款、第 4款而言，有关著作权作品的义务应仅仅根据伯尔尼公约

(1971)第 18 条单独决定，有关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已有录音制品表演者的权利应按本协议第 14 条第 6款规定的

那样仅仅根据伯尔尼公约(1971)第 18 条单独决定。 

  3.对于在有关缔约方实施本协议之日已经为公众所合法拥有的实质性内容，没有义务恢复对它的保护。 

  4.对于含有受保护实质性内容的特定对象来说，如果有关该对象的任何行为按照有关缔约方的与本协议相

一致的立法条款构成了侵权行为，然而在该缔约方批准加入本协议之日以前该对象已商业化或者已对之进行了

可观的投资，那么任何缔约方可以对权利所有者所能获得的对于在该缔约方实施本协议之后继续进行的上述行

为的法律救济加以限制。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缔约方应至少规定向权利所有人支付公平的赔偿。 

  5.对于在缔约方实施本协议之日前已购买的原件或复制件来说，不要求该缔约方履行本协议第 11 条和第

14 条第 4款的规定。 

  6.不要求缔约方对于未经权利所有者同意的下述使用行为适用第 31 条的规定或者第 27 条第 1款关于专利

权的行使不因技术领域而受到歧视的要求，即对该使用行为的准许是该缔约国政府在本协议的内容公开之前作

出的。 

  7.如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取决于是否注册，应允许针对在缔约方实施本协议之日尚处于待处理阶段的申请

进行修改，以便获得由本协议所加强的保护，但是这样的修改不得加入新的内容。 

  8.在本协议生效之时尚未按第 27 条规定的义务对药物和农业化学产品提供专利保护的缔约方应该： 

  (I)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采取措施，保证可以提交针对此类发明的专利申请； 

  (II)在实施本协议之日，对上述申请适用本协议所规定的专利性标准，并视该标准自其申请日起已在该缔

约方实行，如果可以享受优先权并要求优先权，则视为自优先权之日起实行； 

  (III)对于那些符合(II)中所述保护标准的专利申请，应从专利的批准之日起，在所剩的专利保护期限内提

供本协议所规定的专利保护，上述保护期限为本协议第 33 条所规定的保护期限，其起点为专利申请的申请日。 

  9.如果一项产品是根据上述 8(I)款而在一缔约方提交的专利申请的实质性内容，应在获得该缔约方市场准

入许可之后的 5年之内，或者在直至该产品专利申请在该缔约方被授予专利权或被驳回之前(以上述两期限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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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短者为准)授予独占市场投放权，其条件是在本协议生效之后，在另一缔约方针对该项产品提交了一份专利申

请并获得了专利权，而且在该缔约方获得了市场准入许可。 

  第 71 条审查和修改 

  1.缔约方应在第 65 条第 2款所规定的过渡期届满之后对本协议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它们应结合在其实施

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两年以后再次进行检查，以后每两年检查一次。缔约方也可以根据任何有可能导致对本

协议作出修改或修订的新发展进行检查。 

  2.对于在其他多边协议中达成并已生效的，并且为全体缔约方所接受的旨在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准的修

改，理事会可以予以采纳。 

  第 72 条保留 

  不经其他缔约方同意，对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均不得提出保留。 

  第 73 条为安全所需的例外 

  本协议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被解释为： 

  (A)要求任何缔约方提供任何其公开将会损害其根本安全利益的信息； 

  (B)阻止任何缔约方针对下述事项采取它认为对保护其根本安全利益来说是必要的任何行动： 

  (I)有关核裂变物质或由其获得的物质； 

  (II)有关受到管制的武器、弹药和装备的贸易，以及其他直接或间接用于提供军事设施的货物和物质贸

易； 

  (III)在战时和处于其他国际关系紧急状态所采取的行动； 

  (C)阻止任何缔约国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义务，为维持世界和平和安全而采取的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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